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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以《善勇猛般若經》（Suvikrāntavikrāmi-Paripṛcchā），亦即《大般若經‧

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二千五百頌般若波羅蜜多》，為主要的文獻依據，

焦點聚集在經文內所蘊涵之「一切法不可說」（the ineffability of all related factors）

的語言觀，做為主要研究的主題。扼要地說，若欲達到這種修行層次的證悟或境

界：首先，應對生死之苦的本質生起感受。其次，分成二條線索，其一、為知識

學上的面向，即從所謂「蘊處界等諸法」入手，深入地第一線去觀察一切法，透

過「如實的一貫情形」（yathābhūtatā）來通達了知其確實的情形，亦即，去切入

諸法的組成、流程、背後相關聯的脈絡或系統、先前諸推動的條件、以及未來諸

可能的去向或出路；其二、為形上學上的面向，即「如如性或如所有性」（yathāvattā）

地把諸法背後順著什麼而有目前相狀的緣由，給一一解開，而且就一直地給探究

下去直達其根本一貫的情形，如此而貫通其空性、非我、不二、如幻似化，以及

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如此，透過如實的審察，

了達一切法並非是可以被講說得中的換言之，所宣說的僅僅都只是假施設的權宜，

真實的狀況或修行上的境界並不是如所講說的；抑或透過如理的觀照，了達諸法

之離言法性、不可思議、不可得、不可說的無為法的層次，如是透過此二進路而

揭櫫般若經典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觀。本論文採取文獻學與佛教義理學並

行的進路，以及內在建構之道的方法，而其背後更以「四依四不依」為 高原則。 

    在論述的全文，主要的有三大結構：「緒論」、「第壹部分《善勇猛般若經》

之譯注」、「第貳部分 『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其中之「緒論」，首

要帶出「研究主題」、「研究動機與背景」、「文獻依據與學術回顧」、「研究進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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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論述架構」、「關鍵概念的界說與釐清」、「譯注此經的必要與價值」等七

要項，除了能夠快速掌握全文梗概，亦能了知本論文之譯注的必要與價值。其次，

「第壹部分《善勇猛般若經》之譯注」，包括《善勇猛般若經》之因緣品第一、

阿難陀品第二、真如品第三、譬喻品第四、須菩提品第五等的白話翻譯、注釋與

分段要義，此部分為本論文 主要的核心基礎。 後，「第貳部分 『一切法不可

說』的語言哲學探究」，基於經文上所出現十九次的「雖作是說而不如說」之提

及的關鍵概念，循著知識學上之如實的一貫情形、形上學上之如如性二條線索，

深入探討這十九條相關的主題之義理內涵。接著，再以這種「不如說」來消融揚

棄而去蔽顯實。而之後的重頭戲，即是循著文殊五字真言——अ、र、प、च、न —

—之文字陀羅尼的脈絡，分別呼應於〈第十六會〉有關之「智慧」、「不生」、「極

限」、「如如性」、「文字陀羅尼門與一切法不可說」的宣說，來做如同《中論》觀

某法品般的論述，而如此來做相關的考察與反思後，而終可得「就一切法而言，

無論是依如實性、或依如所有性俱不可得、不可說」的結論。 後，在主要論述

之後，做一提昇且環顧式的「結論」。此外，附上「參考書目」，則交代本文所根

據或閱讀的相關一、二手材料。 

 

 

關鍵詞： 

    般若與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法不可說、雖作是說而不如說、如實（如實的一

貫情形）、如理（如如性／如所有性）、真如、五字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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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s based on the Suvikrāntavikrāmi-Paripṛcchā, which is the 16th 

assembly of the Prajñāpāramīta-sūtras or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Sutra in 2500 lines. 

The whole text focuses on “the ineffability of all related factors”, which can be studied 

from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f this sutra. Briefly speaking, if a practitioner wishes 

to achieve enlightenment or reach the spiritual realm, he or she must first generate a 

genuine renunciation from the sufferings of samsara. Next, there are two lines of inquiry 

to be followed according to this sutra. (1) From an epistemological aspect, one should 

start with “all dharmas including aggregates (skandhāḥ), sense fields (āyatanāni), and 

realms (dhātavaḥ) etc.” and scrutinize all related factors directly by way of “the state 

of reality as it truly is (yathābhūtatā)” to comprehend reality. In other words, he or she 

should explore the compositions, processes, associated contexts and systems behind all 

phenomena, as well as the previously actuated conditions and possible future 

destinations or outlets about them. (2) From a metaphysical aspect, one should cut into 

the reasons behind all phenomena that cause the current states and untie them one by 

one. Additionally, one should keep exploring until they arrive a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undamentally consistent state of dharmas by way of “the state of true reality as it 

reasonably is (yathāvattā)”. By doing so, he or she can comprehend emptiness, non-

self, non-duality, like illusion or magic, as well as suchness (tathatā), dharma realm 

(dharma-dhātu), dharma nature (dharmatā), non-falseness (avitathatā), unaltered 

suchness (ananyatathatā), and suchness such as it actually is (yathāvattatha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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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s, truthfully scrutinizing the first line of inquiry, one may understand that all 

related factors are not the same as words, namely all statements are just expediencies. 

The real state or realm is not as it is described. Reasonably observing the second line 

of inquiry, one may comprehend that all phenomena are the unsayable dharma nature, 

are inconceivable, unable to be apprehended, and exist at the ineffable level of the 

unconditioned (asaṃskṛta). Thus, through these two approaches, “the ineffability of all 

related factors” in the linguistic view of the Prajñāpāramīta-sūtras is revealed. Further, 

this dissertation adopts the parallel approach of philology and the study of Buddhist 

doctrine, as well as the method of inner construction. The underlying “four reliances 

and four unreliences” are furthermore applied as the supreme principle. 

    In the whole dissertation, there are three major parts: the introduction, Part I - 

Annotation of Suvikrāntavikrāmi-Paripṛcchā, and Part II - An inquiry in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f “the ineffability of all related factors”. In the introduction, 

the outline of the dissertation is presented and the necessity and value of the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is justified. Secondly, Part I includes the vernacular translation, 

annotation, and paragraph gist scattered in chapter 1~5, which constitutes the core of 

this dissertation. Thirdly, Part II is based on the key notion of “but again it is not so as 

one speaks of it”, which appears in 19 segments throughout the sutra and the two lines 

of inquiry mentioned above are followed to reach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meaning 

of related themes. Through “but again it is not so as one speaks of it”, these discussed 

words are abandoned in order to remove mask (saṃvṛtti) and reveal reality (tattva). 

This part then follows Mañjuśrī’s five-character mantra, namely अ、र、प、च、न, which 

correspond respectively to “wisdom”, “non-arising”, “utmost”, “suchness”, “all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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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re ineffable” in the five chapters of this part,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mode of 

Nāgārjuna’s discourse in Mūlamadhyamakakārikā. Finally, we arrive at the conclusion, 

that is, “all dharmas are nonapprehesible and ineffable, whether they are based on 

yathābhūtatā-way or yathāvattā-way”.  

 

 

keywords:   

1. the wisdom (prajñā) and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prajñā-pāramitā), 2. all related 

factors are ineffable (sarvadharmāḥ anirdeśyāḥ), 3. “but again it is not so as one speaks 

of it.” (na punar yathôcyate), 4. “the state of true reality as it truly is (yathābhūtatā)” , 

5. “the state of true reality as it reasonably is (yathāvattā)”, 6. suchness (tathatā), 7. 

Mañjuśrī’s five-character mantra (a-ra-pa-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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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本論文主要分成三大結構：「緒論」、「第壹部份 《善勇猛般若經》之譯注」、

「第貳部份 『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其中，「緒論」，目的在開宗名義地

闡明著作的旨趣，以及整體扼要介紹，如此可分以下的七點來分述之，一、研究

主題，二、研究動機與背景，三、文獻依據與學術回顧，四、研究進路與方法，

五、論述架構，六、關鍵概念的釐清，七、譯注此經的必要與價值。 

 

 

一、研究主題 

 

    本論文以《善勇猛般若經》（Suvikrāntavikrāmi-Paripṛcchā），亦即《大般若經‧

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二千五百頌般若波羅蜜多》，1 為主要的文獻依據，

焦點聚集在經文內所蘊涵之「一切法不可說」（the ineffability of all related factors）

的語言觀，做為主要研究的主題。扼要地說，若欲達到這種修行層次的證悟或境

																																																								
1	 《善勇猛般若經》於 Vaidya (1961) 的天城體全文為 सुिवक्रन्तिवक्रिन्मपिरपृच्छा नाम साधर्िद्वसाहिस्रका 
प्रज्ञापारिमता (Suvikrāntavikrāmi-paripṛcchā Nāma Sārdha-dv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意思為

「名為『善勇猛請問』之二千五百頌的般若波羅蜜多」。全文分七品：因緣品第一、阿難陀品第

二、真如品第三、譬喻品第四、須菩提品第五、修行品第六、功德品第七。由於二千五百頌相

對於廣本十萬頌、中本二萬五千頌、或略本八千頌，來得簡短，因此 Conze (1973) 將其歸類於

「短篇的般若波羅蜜多經文集」，而名《於二千五百行之圓滿智慧》（Perfect Wisdom in 2500 
Lines）。詳細請參閱：Vaidya, P. L. (ed.) “Chapter 1: Suvikrāntavikrāmi-paripṛcchā Nāma Sārdha-
dv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Mahāyāna-sūtra-saṁgraha,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1. & 
Edward Conze, Perfection of Wisdom: The Short Prajñāpāramitā Texts, London: Luzac & Co. Ltd,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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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首先，應對生死之苦的本質生起感受。2 其次，從所謂「蘊處界等諸法」入

手而深入地看，透過如實（yathābhūta）來通達了知其確實的情形，亦即切入諸法

的組成、流程、背後相關聯的脈絡或系統、先前諸推動的條件、以及未來諸可能

的去向或出路；以及如如性（yathāvattā）地把背後順著什麼而有目前相狀的緣由，

給一一解開，且一直地就探究下去一貫的情形，如此而貫通其空性、非我、不二、

如幻似化，與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像這樣子的

如實、如理的觀照，方才能了達諸法之離言法性、不可思議、不可說的無為法的

層次，進而揭櫫般若經典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觀。本論文基於梵文校訂版

的《善勇猛般若經》之翻譯與注釋，藉由經文所出現十九次「雖作是說而不如說」

的論題，切在語言之假名施設與筏喻法門之「去蔽顯實」3 的面向，據此而提煉

出「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的實質論述，願能夠有助於提昇自他生命實質的

內涵。 

 

 

二、研究動機與背景 

																																																								
2	 亦即先對四聖諦之「知苦、斷集、修道、證滅」的解脫道的次第能有所了悟，方才容易趣入

菩提道的次第。換言之，倘若是對這世間上林林種種的名聞利養等諸現象還十分的貪愛、執

迷，而不知厭離的話，是很難生起出世間的覺受，那更遑論大乘的空性、不二的智慧與智慧貫

徹到底的般若波羅蜜多了。如果只是文字層面上的分析研究的話，則此僅僅只能成為概念上的

知識或學問，絲毫無助益於智慧法身之生命。此點為「道次第」很重要的基礎觀念，如《菩提

道次第廣論》云：「是故能滅懈怠，能發精進，勤修正道，策發其意，令希解脫，及證解脫，其

根本因者，謂讚修苦。縱有大師現住世間，於此教授，更無過上而可宣說。」詳參閱：宗喀

巴：《菩提道次第廣論》，法尊譯（臺北：福智之聲出版社，1995），頁 97。以下簡稱《廣論》

（1995）。 
3 此「去蔽顯實」所開顯的「實相」（reality），乃不同於知識學（epistemology）所謂的「真

理」（truth）或一般人所指的實體（entity）、事物（thing）、實質（substance）、或實存（ex-
istence）的情形。這裡所謂的「實相」，一方面與表象、虛幻、假冒、或理想等概念相區別而得

名；另一方面與實情、實存、實有、存在、或事實等說詞相關聯而得名。然而，如果不只停留

在日常語言使用的情況，也不只封閉在相對有限的格局或層面，而是力求伸展到 透徹意涵的

地步，則「實相」約略相當於實存之為實存、或實存的全貌。詳參閱：蔡耀明，《佛教視角的生

命哲學與世界觀》（臺北：文津，2012），頁 231& 337。以下簡稱 蔡耀明（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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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有關的研究動機與背景，則有如下三點：第一、當代哲學以「語言哲學」

取代了知識學在近代哲學中的主導地位，而成為新的顯學，4 由於西方在整個語

言哲學的研究方法上，焦點放在語言內容與形式的邏輯分析，5 此與其背後多少

皆帶著一種如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對客觀實體的忠實符應的「同一律」（the law 

of identity）之預設，然這與佛教藉由假名施設方式而去蔽顯實的真理觀，有極大

的不同，故為本文首要表達之推動的動機。第二、「般若中觀之空性智慧或不二

中道」一直以來是筆者所長期關注而朝向修習的目標，6 故從《善勇猛般若經》

極致的「般若波羅蜜多」的空性、假施設、不二中觀、與真如，更是可以貫穿

世俗名言之分別認知的「對象化」、「事物化」、「個體化」「外殼化」、「區別化」、

「概念化」等的弊病。7 第三、就禪修實踐的角度，《善勇猛般若經》之「般若波

羅蜜多」不僅具有空性、不二、幻化、真如、法性的智慧面向，於福德資糧面向

更是帶出含攝大慈大悲且能夠修習之全套動態運作式的實踐哲學，8 此一種宗教

																																																								
4 相較於十七世紀笛卡兒「我思故我在」所帶動的「知識學的轉向」（the epistemological turn），

二十世紀的西方從維根斯坦哲學以降，導入著「語言學的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前者以知

識學取代了中世紀以來形上學在哲學研究中的優勢地位，而成為顯學，其哲學核心在於「什麼

是知識的基礎？」、「知識真理的確定性來源何在？」…等；而後者以「語言學」取代了知識學

在近代哲學中的主導地位，其核心在於「什麼是構成語言的基礎？」、「語言內容的意義來源何

在？」…等。雖說自 1980 年後，有些語言哲學家已轉向心靈哲學（philosophy of mind），有些

投入語言與心靈之間關係的形上學探究，但此皆仍然無法深入到語言哲學之特殊機制與核心議

題。詳參見：William G. Lyc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nd Edition, 2008 & Noam Chomsky,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Language and Mind,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3th Ed.）, p.143-172。 
5 當代「語言哲學」與當代符號邏輯（或數理邏輯）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而其核心主題在

於，「什麼是構成語言的基礎？」、「語言內容的意義來源何在？」。 
6 如筆者由政大教授林鎮國所指導的碩士論文：月稱對陳那量論的批判 ——《明句論．觀緣生

品》藏譯本之譯注與研究，即是對源自般若經的中觀學相關論著之研究。 
7 此等令實存的全貌在向度上逐次遞減的弊病約有六種：一、對象化，二、事物化，三、個體

化，四、外殼化，五、區別化，六、概念化，請詳參閱：蔡耀明（2012），頁 246-247。 
8 此可從注釋《大品般若經》的《現觀莊嚴論》（Abhisamayālaṅkāra）可看出端倪，於其中包括

了八個現觀和七十個要義的口訣，七十要義之下又細分出一千二百細目，簡言之，即「八事七

十義」之地道的說明來總攝《大品般若經》的要義。西藏佛教認為此論為彌勒五論之一，在藏

傳佛教中相當受到重視，而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廣行派」的架構，即依此論而建構

的。參閱：《廣論》（1995），頁 2 & 66-71；相關資訊亦可參考：羅時憲，《《小品般若經》及

《現觀莊嚴論》對讀（上）》（香港：密乘佛學會＆博益，1995 年），頁 18-19。另外，此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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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之究極的救度學（soteriology）尤其是當前追求所謂愛智的哲學者之突破所

必需的。因此，若能透過直接深入《大般若經》之經典的研讀與探究，並以般若

波羅蜜多作為生命之實修的骨幹，則將可漸次地通達諸法實相，而生起空性的智

慧。 

 

 

三、文獻依據與學術回顧 

 

    此分「文獻依據」與「學術回顧」分別敘述如下。 

 

（一）文獻依據 

 

    有關《善勇猛般若經》的古代文獻，除了現存於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之梵文

棕櫚貝葉原稿（palm-leaf manuscripts）的手寫本之外，9 另尚有漢譯與藏譯二個

古傳譯本。而當代自二十世紀中葉起，更有德譯、英譯與日譯等學術資料流布於

世。10 本論文譯注所依據的主要文獻為 Ryusho Hikata (干潟龍祥, 1892-1983) 的

																																																								
（puṇya）之善根資糧面向，往往在從「般若」趨向「般若波羅蜜多」之層層轉進中，佔一關鍵

地位。此亦可從第六、七、八會可看出，因為，此三會的上首人物 勝（Pravara）天王、曼殊

室利（Mañjurśrī）、那伽室利（Nāgaśrī）各具菩提道上獨到的善根資糧，亦即將般若波羅蜜多

的修學和菩提道上的一些善根資糧結合來展開，且從善根資糧的經營，帶出具有豐厚內涵的般

若波羅蜜多的境界。請詳參閱：蔡耀明，《般若波羅密多與嚴淨佛土：內在建構之道的佛教進路

論文集》（南投：正觀，2001），頁 97 & 85-86。以下簡稱：蔡耀明（2001）。 
9 此寫本發現於公元 1833 年，使用尼泊爾的尼瓦爾文（Newari script）字體，現收錄在劍橋圖

書館班達目錄補增第一五四三號（C. Bendall’s Catalogue Add. 1543, Cambridge 1883, P. 123f.），

其共包含了 113 棕櫚貝葉片，而 C. Bendall 認為此本約於 12 世紀時所寫的。參閱：Tokumyo 
Matsumoto, Die Prajñā-pāramitā-Literatur: Nebst Einem Specimen Der Suvikrāntavikrāmi-Prajñā-
pāramitā, Verlag von W. Kohlhammer: Stuttgart, 1932, p. 52.  
10 此中，除了梵文、巴利語、漢文、藏文等佛典常用語言之外，另外如主要譯自「藏文大藏

經」的「蒙古文大藏經」，以及主要譯自「漢語大藏經」的「滿文大藏經」，由於此二已經與藏

文、漢文重複的緣故，所以就蒙文與滿文而言，本論文暫毋須處理。然而，其他如西域、中

亞、或印度西北部較罕見的佛典語言，若與本經有關聯者，則非本論文所能處理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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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勇猛般若經》梵文校訂本，亦即，“Suvikrāntavikrāmi-Paripṛcchā-Prajñā-

pāramitā-Sūtra: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此版本是於 1958 年依據劍橋

手寫本、Tokumyo Matsumoto 本（1932, 19535, 1956）11 、玄奘古漢譯、與諸古

藏譯本而以英文發表的梵文校注本。12 除了依此版本做為主要譯注的根據之外，

本論文亦會比對或對照玄奘的漢譯本、13 Śīlêndrabodhi 的藏譯本、14 Edward 

Conze 的英譯本（1973）、15 與戶崎宏正的日譯本，16 其中若有值得推薦或反思

之處，亦會於注釋之中來說明之，並於下面「七、譯注此經的必要與價值」當中，

特別會介紹此諸傳譯本的缺失、限制、或特色。 

 

（二）學術回顧 

 

																																																								
11 Tokumyo Matsumoto 先於 1932 年斯圖加特（Stuttgart）完成《善勇猛般若經》第一品的德文

校注，之後 1935 年於萊登（Leiden）完成其中第二品的德文校注。再來經歷二次世界大戰，

後於 1956 秋，於東京終於完成比較劍橋梵文寫本與漢譯之全部七品的校注，而以德文出版。此

三本 Hikata 梵校本分別簡稱為 MM-A、MM-B、與 MM。 
12 此版本之後簡稱：Hikata 梵校本。此外，本論文於梵文天城體（devanāgarī, देवनागरी）亦會參

考：Vaidya, P. L. (ed.) “Chapter 1: Suvikrāntavikrāmiparipṛcchā Nāma Sārdhadv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Mahāyāna-sūtra-saṁgraha,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1, pp. 1-74 & 
Digital Sanskrit Buddhist Canon: http://www.dsbcproject.org/。此之後簡稱為 Vaidya 天城體版。相

較於 Hikata 梵校本，Vaidya 天城體版在梵文原文在段落的切法、字詞的拼音、與解讀上，是有

些不同，審查之後似乎各有優劣。故本論文如果於梵文字詞拼法與詞義解讀上有疑慮時，將會

比對此二種版本，以求比較適切的字義或理路。 
13 即《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八卷，唐‧玄奘法師譯，《大正藏》冊 7。以下簡

稱：玄奘本。 
14 約西元八～九世紀藏王赤德松贊在位期間（798-815），由印度堪布 Śīlêndrabodhi（戒自在菩

提）、Jinamitra（勝友）和藏僧 Ye Shes Sde（智慧軍）共譯之德格版的藏譯版：’phags pa rab kyi 
rtsal gyis rnam par gnon pas zhus pa zhus pa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bstan pa,（德格版, 
#14）～ 收錄於《西藏大藏經》，臺北版，甘珠爾‧般若部‧第七冊（台北：南天書局，1992），

頁 348 -372。以下簡稱：Śīlêndrabodhi 本。此外，當藏譯版本由於手寫重疊不清或印刷空白遺

漏時，則會同時參考近期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所出版的《中华大藏经‧甘珠尔‧第 58 卷:对勘

本》（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 年 6 月）。此版本經諸多西藏僧眾集體合對校而以現代印刷

出版，十分清晰而助於閱讀。 
15 Edward Conze, Perfection of Wisdom: The Short Prajñāpāramitā Texts, London: Luzac & Co. Ltd, 
1973, pp.1-78. 以下簡稱：Conze 本。 
16 戶崎宏正訳，《大乘仏典‧1 般若部経典‧善勇猛般若経》（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 四版／

1973 初版）。以下簡稱：戶崎宏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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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不可說」的語言哲學議題，無論是在語言哲學、宗教界乃至基因工程

的科學界方面，一直以來皆是頗受重視的討論焦點之一，特別與「否定神學」

（apophatic theology/ negative theology）相關研究可謂不勝枚舉。然而，相較之

下佛學界對於《善勇猛般若經》，以及「諸法不可說」議題之相關的討論與研究，

則似乎顯得較為稀貴，尚待進一步發展。礙於篇幅，以下茲就與本文較有切要三

個面向，亦即「關於《善勇猛般若經》之研究」、「關於不可說在佛教之研究」、

以及「關於不可說在宗教之研究」，來做一初步而重點式的學術文獻回顧與評析：

17 

 

1、關於《善勇猛般若經》之研究 

    有關《善勇猛般若經》的研究，在當代學界並不興盛，若要溯源恐將循線到

上世紀 Tokumyo Matsumoto（1898-?）18 分別於 1932 年、1935 年、1956 年間，

陸續完成了全經七品之比對古漢、藏譯本且將劍橋梵文手寫本翻成德文。19 查閱

其內涵，除了歷史、文獻上的記載外，義理上似乎沒什麼太多的著墨，應該尚屬

本經的開發初期。接著不久，於 1958 年，Hikata 也完成他於九州大學榮退的著

作，除了上述依據劍橋梵文手寫本、參考其好友 Matsumoto 三個版本之外，並於

其上另添二大特色：其一、搭配藏文四種版本（德格、奈塘、北京、拉薩版）來

																																																								
17 本論文參考 Webster & Watson (2002) 以概念為中心並擴大合併分析項目（concept matrix 
augmented with units of analysis）的方式來做學術回顧的探討。參閱：Webster, J., & Watson, 
Richard T., “Analyzing the past to prepare for the future: Writing a literature review” MIS Quarterly, 
Vol. 26 No. 2 (June 2002), pp. xvi-xviii. 
http://eds.b.ebscohost.com/ehost/detail/detail?sid=7fdc3a42-b1e3-479f-81c6-
b8aae5ae0954%40sessionmgr198&vid=0&hid=122&bdata=JnNpdGU9ZWhvc3QtbGl2ZSZzY29wZT
1zaXRl - db=ofs&AN=510225346 
18 在 Matsumoto 翻譯第一品之序介紹時，他曾言：「這部作品以前僅知道名稱不曉得其內容，

但為了研究佛教哲學，希望這次的作品能夠使得一般（學者或有興趣的人）公開（閱讀、研

究）。」詳參閱：MMA, p.52. 
19 Matsumoto 於 1932 年以德文出版《善勇猛般若經》第一品（Stuttgart,1932），1935 年以德文

出版《善勇猛般若經》第二品（Leiden, 1935），而全文經歷二次大戰後，完成於 1956 年東京

（Tokyo,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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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更完整之版本比對的校注，其二、全文以英文並含有關此經的介紹論文

（introductory essay）而出版，藉以通行於全世界。20 相較於 Matsumoto 的版本，

Hikata 梵校本於諸版本的比對與梵、漢、藏、德之不同語言的對照上而言，就完

整了許多，倘若就蒐集、管理、整理、與運用來審視，Hikata 於此經之文獻學上

的成就頗高，之後的學者若要研究此部經典，不妨以他的校本為起始點。然而，

Hikata 雖亦依據校注此經而寫成一篇相關介紹此經的論文，但除了從整部《大般

若波羅蜜經》並其後來的《大智度論》於文獻發展史有更進一層次的介紹之外，

似乎於義理上沒什麼太多的著墨之處。這也是本論文以為，可藉助於此而好好發

揮的地方。另外，Conze 於 1973 年出版含《善勇猛般若經》等之短篇般若經的

譯注，正如此書的序言中所說：「此部最晚問世而規模完整（full-scale）的 2500

頌，過去長期被漠視的，因為其以著高度的推理來重敘般若波羅蜜多，故不應該

被忽略。」21 相較於 Matsumoto 與 Hikata，Conze 則較致力對文本的解讀，亦迭

有佳作，然而像這類從生命上、或精神上高度修煉，而成就的甚深智慧所敘述的

梵文詞語，恐怕不是以物質掛帥、講求邏輯分析、與科技進步的西方世界人士所

能清楚而完整地窺視進入的。再加上他以神學的立場來思考佛經，故所譯之文義

錯誤不少，22 甚至連他自己本人亦很誠實地在注解上說不清楚自己在翻譯什麼。

																																																								
20 按：Hikata 梵校本的緒言（P.V-VI.）：有關於般若波羅蜜多的文獻之研究，早於 1908 年由

Dr. K. Watanabe 的作品起，便漸風行於日本學界，但咸少以非日文發表於其他學界，故外人難

以偷窺其內涵。因此，藉由英文的出版，可與全球學界共分享。 
21 參閱：Conze 本, p. i-ii. 
22 如第二阿難陀品有一段梵文：Anulomeyam Ānanda buddhabodhiḥ（p. 22, l. 24），Conze 本 
（p.19）翻譯為「此佛的菩提乃隨順於真實」（In agreement with reality is this enlightment of a 
Buddha），然若參照前文後脈絡與漢、藏譯版，應是「這一套教法是隨順諸佛如來的菩提」的

意思；接著又如梵文：viśvasto hy Ānanda Tathāgato hy asyāṃ parṣadi prasahya dharmaṃ deśayati, 
na ca kaṃcid anurakṣyaṃ dharmaṃ deśayati.（p. 23, l. 2-4），Conze 本 ( p.19) 翻譯為「如來有信

心且強力地開示法於大眾，雖然他並無開示任何那能被保存的法。」（Tathagata confidently and 
forcibly demonstrates Dharma in this assembly, although he does not demonstrate any dharma which 
can be preserved.），然若參照前文後脈絡與漢、藏譯版，應譯為「如來有信心地開示甚深法於大

眾，且毫無保留地開示出來」，顯然 Conze 對佛法義理上的理解有些錯誤。此若參考玄奘本更

為清楚，如（p.1072c）譯為：「無所護惜為說法要」。事實上，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詳細請參閱

如下「七、譯注此經的必要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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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關於「不可說在佛教」（ineffability in Buddhist teachings）之研究 

    接下來扣緊「不可說」（ineffability）於佛教學界之相關而切要的研究，本文

分別以 Jay L. Garfield & Graham Priest（2003）、袴谷憲昭（1991）、Douglas S. 

Dckworth（2010）與蔡耀明（2014）的著作為例，24 透過彼等之背景亦可分別窺

知當代西方佛教學界、日本佛教學界、藏傳佛教學界、華人佛教學界之有關「不

可說」的一些觀點，並予以評述。 

    首先談到 Garfield 與 Priest，此二人皆為當前西方學界著名的以分析哲學方

式來詮釋中觀學學者。所謂「分析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乃強調一種哲學

之針對問題而解決問題的態度，並運用一些哲學方法與原則，所以並非以完整思

想學說體系為其特色。其次，其要求哲學的研究要像專門科學一樣，具有精確的

科學性質與一切論斷須是主體間可驗證的方才有意義，以及用「語言」或「命題」

之檢證與分析，作為切入哲學思想的核心。故在本篇文章（Garfield and Priest, 2003）

採取雙面真理說（dialetheism）的論證，或次協調邏輯（paraconsistent logic）的

推理來闡明「宣說諸法皆空」（everything is empty）的龍樹，他並非神秘主義者，

亦非製造矛盾的不理性者，此亦如西方的康德、黑格爾、維根斯坦、德希達等人，

表面看似矛盾而不理性，但是若以雙面真理觀深入地看，反更能證明彼等諸人皆

																																																								
23 參閱：Conze 本, p.6, n.1 與 p.35, n.1。 
24 此四篇文章分別是：(1) Jay Garfield, Graham Priest, “Nāgārjuna and the Limits of Thought, ” 
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ume 53, Number 1 (January 2003): 1-21。(2) 袴谷憲昭，〈離言

(nirabhilāpya)の思想背景〉，《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紀要》，第 49 號‧平成 3 年 3 月 (1991‧3)，
頁 16-60。(3) Douglas Duckworth, “De/limiting Emptines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Ineffable,”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38/1 (February 2010): 97-105。(4) Yao-Ming Tsai, “Language as an 
Instrument of Soteriolog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adhyamaka Perspective, ” Asian Philosoph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of the East, (03 Dec 201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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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高度理智的思想家（highly rational thinker）。25 而 Garfield 更於其名著

“ Empty Words ”（2002） 26  宣稱此乃為一種跨文化的詮釋（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並言「在此種對話下，我們視域（horizons）的交互作用能產生一

種『真實反映到彼此預設與內觀』的視角（perspective）。」27 就此，本論文以為，

可能是月稱在詮釋二諦時被後人所誤讀或誤解，28 故造成之後 Garfield 與 Priest

等人將此二諦截然地劃分，即「世俗諦」是可說的，而「勝義諦」是不可說的。

29 據此，亦可看出此種見解呼應於傳統哲學、或神學上所說的，「人」／「世間」

是可說的，而，「道」／「神」是不可說的。事實上，《大般若經》有云「如是所

說由世俗故，非勝義故／凡有言說名世俗」30 ，故「二諦」皆藉用言說來表達，

就此而言，所表達來導向諸法勝義的「勝義諦」亦是屬於世俗之法。Garfield 與

Priest 問題出在，此二人仍以二分之邏輯分析，且立足於一種符應真理觀在看佛

教的空性教導，故是無法看出佛教在第一線對生命世界的觀察，因而墮入於空性

																																																								
25 參閱：Jay Garfield, Graham Priest, “Nāgārjuna and the Limits of Thought,” 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ume 53, Number 1 (January 2003): p.1-2 & n. 2。 
26 即：Jay L. Garfield, Empty Words: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7 Ibid, p.250.  
28 按月稱《明顯句論》云：「汝於勝義及世俗諦不善巧故，則於一法以理觀察，由非正理破壞

其法，我善安立世俗諦故住世間品。」故就月稱而言，安立勝義諦，並不妨害安立世俗諦。參

見：《廣論》（1995），頁 432。 
29 此外，《中論》的「不生不滅」（anirodha anutpāda）之「滅」（nirodha）應為法性之寂滅層

次，而非現象界的消失或沈沒，然 Garfield 卻將“ ni-rodha ” 英譯為“ cessation ”(中斷、停止)之
現象界的層次，故亦可看出其「二諦截然地劃分」的傾向。Jay L. Garfield, Empty Words: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0.  
30 見《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云：「善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祕密

藏中，廣說三乘相應法故。然此所說以無所得為方便故，無性無相為方便故，無生無滅為方便

故，無染無淨為方便故，無造無作為方便故，無入無出為方便故，無增無減為方便故，無取無
捨為方便故，如是所說由世俗故，非勝義故。」（T220 (1), vol. 5, p. 705c）；《大般若經‧第六分

法性品第六》云：「天王當知！凡有言說名世俗諦，此非真實。若無世俗即不可說有勝義諦，是

諸菩薩通達世俗諦不違勝義諦。」（T220(6), vol. 07, p. 939a）；《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不可動

品第七十》云：「善現！如是諸法皆依世俗言說施設，不依勝義。」（T220 (1), vol. 6, p. 
1018c）；《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摩訶薩品第十三》又云：「舍利子言：『若一切法定無別者，

云何如來說心色等法有種種差別？』善現答言：『此乃如來隨世俗言說，施設有此種種差別，非
由實義。』」（T220 (1), vol. 5, p. 26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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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意學詮釋（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emptiness）的戲論中。31  

    其次是袴谷憲昭32（1991）之「離言」（nirabhilāpya）這篇文章開頭的兩個命

題：（i）真理不能由語言表現，而是超越語言的東西。（ii）被語言合乎邏輯地、

正確地主張的東西才是真理。袴谷接著以《解深密經》(dGongs ’grel, Saṃdhi- 

nirmocana)、《菩薩地》(Byang sa, Bodhisattvabhūmi)、《攝[抉擇分]》(bsDu ba, 

Viniśscayasaṃgrahaṇī)、和宗喀巴《善說心髓》(Legs bshad snying po) 等長篇幅來

論述其主張。綜合評論之：袴谷的此二命題，已是互相矛盾了，因為離分別的實

相乃離言法性，此無法用人類二分的邏輯概念來包含或涵攝，而是應透過禪修實

踐而現觀作證，故命題（i）與命題（ii）於實相上或聖者的無分別的境界上乃不

可能同時存在的。其次，他亦犯了二諦分割之誤，因他以不矛盾的邏輯觀來看佛

教，正如這篇文章之初說：「對我而言，佛教是，如後述〔即前述第二命題〕，站

在後者的想法展開有批判性的主張，但其展開也可以說是被前者〔即前述第一命

題〕試圖不斷地取代的歷史。」33 就勝義的法性雖說是「離言的」（nirabhilāpya），

但這不表示「不能言」，還是可以用語言這個工具，在一定的範圍、一定的面向

表達出來、開顯出來。袴谷之不可言說的「離言」的二個命題，皆非《解深密經》

或《菩薩地》和《攝[抉擇分]》的本義，甚至宗喀巴二諦之說亦非如是。34 

																																																								
31 從此，似乎亦可窺出著作 Moonshadows: Conventional Truth in Buddhist Philosophy（2011）之
牧牛者們（The Cowherds），如 Guy Newland, Tom Tillemans, Georges Dreyfus, Mark Siderits, Jan 
Westerhoff 等西方諸中觀學者的分析哲學性格。 
32 袴谷同時具有學者與日本曹洞宗「和尚」（priest）的身份，自一九八六年起，撰寫一連串有

關「批判佛教」的文章，後來匯集成書，其代表作如《本覺思想批判》（1989 年）、《批判佛

教》（1990 年）等。袴谷和另一位日本學者松本史郎均認為真常學系的如來藏思想是「偽佛

教」，不能稱為真正佛教，因為它違背了佛教的根本教義——「緣起」（pratītya-samutpāda）和

「無我」（anātman），而如來藏思想之有違此二個佛教之基本教義，乃是在於它帶有強烈的神我

思想，此點似乎尚有討論的空間。 
33 「仏教とは,後述するように,後者の考え方に立つて批判的な主張を展開してきたものと私に

わ思われるが,その展開は絕えず前者の考え方によつて取つて代えられようとした歷史でもあ

つたといえる。」參閱：袴谷憲昭，〈離言(nirabhilāpya)の思想背景〉，《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

紀要》，第 49 號‧平成 3 年 3 月(1991‧3)，頁 169。 
34 宗喀巴二諦之說亦非分割式，因其從實踐修證的角度切入，如云：「如是自己建立二諦，若

以抉擇勝義之理，妨害自所建立世俗，建立二諦自內相違，豈可稱為安立二諦殊勝智者。」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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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 Douglas S. Dckworth （ 2010 ）之  “De/limiting Emptines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Ineffable,” 這篇空性詮釋文章，文中以藏傳佛教三個派別（覺

囊、格魯、寧瑪派）之不同的空性詮釋為講述的內容。此分三點說明：(1) 作者

本人傾向於寧瑪派 Mipam（1846-1912）的勝義空性的「現空雙聚」（ultimate 

empitiness as a unity of appearance and emptiness）的立場。事實上，「現空雙聚」

與「極無所住」（a mere absence）的這兩個觀點在《菩提道次第廣論》（頁 404）

早就有所批判，如云：「就勝義門所立二宗，是令愚者覺其希有」35 ，主要是因

由比量而來的主張，此並不稀奇，仍屬言說分別的層次，若無實際的禪修亦實屬

戲論，故重點仍在實修實證。(2) 其次，就連主張邏輯知識學進路之自立論證

（Svāntantrika）的論師寂護、蓮花戒也不會承許「現空雙聚」與「極無所住」這

樣的僅口頭上主張，如云：「如彼所說，唯就理智比量所量之義為勝義諦，理智

所量順勝義諦故『假名勝義諦』，《中觀莊嚴論》及《光明論》俱宣說故。又諸餘

大中觀師，亦不許唯以正理斷除戲論便為勝義諦，故非善說。」（頁 404-405）36 

因此，重點還是在實修實證。(3) 另外，Dckworth 意對格魯教法尚不清楚，故認

為其空性觀為一種  “quality”，此亦誤解，就空性自身本來就不是一切法之 

“subject” 的屬性，所謂「一切法是空性的」的語句，應如「指月指」遙指一切法

之因緣生、空性、如幻似化，而來令修行者有所體證，萬不可抓住此「指月指」

																																																								
參考：《廣論》（1995），頁 432 & 429-431。 
35 「現空雙聚」（!ང་$ོང་གཉིས་ཚ+གས། snang stong gnyis tshogs）與「極無所住」（རབ་/་མི་གནས་པ། rab tu mi gnas 
pa）乃宗喀巴造論當時，於西藏（雪域）所流行對安立勝義諦的二種說法，其中前者許「勝義

諦現空雙聚，名理成如幻」，而後者許「勝義諦唯於現境斷絕戲論，名極無所住」。此若就般若

經典的角度來看，這二說皆只片面的說對一部分，前者僅處於言說施設的階段，距離實證的程

度還差得遠；而後者若位於聖者根本定時，應是離言法性而聖默然，根本不可說，若不小心很

容易掉入「什麼都不想」的歧路。故此言「就勝義門所立二宗，是令愚者覺其希有」。詳參考：

同上揭，頁 404。 
36 《中觀莊嚴論》及《中觀光明論》的作者分別是寂護（靜命）與蓮花戒師徒二人。而此二人

雖屬「瑜伽行中觀師」（非應成派），然亦為實修實證的大修行者，故不允許只光說不練的比量

的勝義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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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語言工具，以謂詞邏輯（predicate logic）、或命題邏輯（propositional logic）來

框住而扼殺其意義。此種用語意學的詮釋（semantic interpretation）來看實修實證

的藏傳佛教，本來就隔層紗而會看錯。主要還是因為西方學者們大多透過的只是

二分邏輯的認知，及由此而來的語言，特別是分析哲學之人工語言尤烈，此時不

僅不開顯，反而扼殺意義、遮蔽實相。 

    後，於國內學者中，37 蔡耀明教授這篇刊載於近期亞洲哲學（Asian 

Philosophy, 2014）季刊的「從中觀視角來看語言作為救度學轉化的工具」

（Language as an Instrument of Soteriolog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adhyamaka 

Perspective），於語言哲學的角度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諸創見，其重點略有三：

(1) 中觀學的不二中道，並非如大多數當代學者認為的是龍樹以降這些中觀學派

（Mādhyamika school）的專利，諸多經典如《阿含經》、《大般若經》、《入楞伽經》、

《 大 涅 槃 經 》 等 皆 數 數 宣 說 ； (2) 救 度 學 （ soteriology ） 乃 藴 涵 著 轉 化

（transformation），故此不二中道即為救度的工具而體現了修行上層層晉升的轉

化；(3) 透過此轉化的進路，至少讓吾人可了知如「非法非非法」（neither a dharma 

nor a not-dharma）等的不二中觀的語言表示，並不會被貼上「矛盾與不理性」的

標簽。本篇文章給予本論文多方的提醒與助益，特別在清楚了知語言本質的弊病、

限制後，反而亦可朝向救度學上正面地應用語言，導引學習者一條清晰的道路，

故十分推薦來研讀探究。 

																																																								
37 另外，亦附上國內其他學者之相關於不可說的佛教語言哲學著作：如李治華於《正觀雜誌》

的〈佛教哲學中的語言型態之探索〉的這篇詮釋語言型態之文章，文中以不可說、方便說、了

義說，道盡佛教哲學的發展史，終歸以新儒家的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之「表達圓教」的語言

模式為李先生的見解。此則疑似亦有學者們只透過的二分邏輯的認知來認識佛教，及由此而來

的語言而遮蔽實相的疑慮。只不過，東方學者，畢竟還有中國儒、釋、道實踐哲學的背景，故

在理解佛教時，較西方靠近且清楚。然而本篇文章的問題還在：就連大家如牟宗三先生，仍然

墮於「體用」靜態的觀點在看佛教（如其《心體與性體》與《圓善論》），且未深入經藏沒有第

一線地觀察生命世界而所造成的過患，故還是有不僅不開顯，反而遮蔽實相之虞。詳參考：李

治華，〈佛教哲學中的語言型態之探索〉，《正觀雜誌》，第八期，1999，頁 8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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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於「不可說在宗教」（ineffability in religion）之研究 

    在此小節，本文欲以「否定神學」（apophatic theology/ negative theology）入

手，找到其相關文章、或著作，並延伸至遺傳基因的科學界與 強調科學、邏輯

的分析哲學的文章為對照代表，故選擇如下：Arthur Bradley（2004）、Francis S. 

Collins（2006）、André Kukla,（2005）。38 其論述與評析分別如下， 

    首先，談到「否定神學」：相對於透過正面術語（positive terminology）表述

神或神聖的完全神學（cataphatic theology），否定神學（apophatic theology/ negative 

theology）試圖藉用否定式的言說術語表述神或神聖，其意思即是說超越的絕對

者乃不可言說的、不可被命名的、或不可給予屬性的。39 據此，有限的存有（finite 

beings）的經驗、及其所使用的語言，乃是無法觸及、或描述神性之整全圓滿，

如果想要靠近了解神或神聖應該用否定式（apophasis）的「神不是什麼」（what 

God is not），而非肯定式的「神是什麼」（what God is）。否定神學宣稱宗教的語

言是非認知性與充滿歧義性的（non-cognitive and equivocal），由於絕對者超越的

人類的概念，任何對神之肯斷的敘述皆須否定。因此所有的不論如惡、假等負面

的賓詞、或如善、真等正面的賓詞，皆應從祂身上抽離出來。像這樣否定式的言

說或敘述，不僅不會導致懷疑、失卻信心，反而看出「神是超越一切如是言說」

（God is beyond all such words）的真理。唯有從一切由其所受造物之不圓滿抽離

出，祂的超越性與他者性（transcendence and other-ness）方可受到保證，否定神

																																																								
38 此三篇著作或文章分別是：(1) Arthur Bradley, Negative theology and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4. (2) Francis S. Collins, The language of God: A Scientist 
Presents Evidence for Belief,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 (3) André Kukla, “Ineffability——The Very 
Idea,” Ineffability and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1-51。 
39 參閱：Michael A. Sells, Mystical Languages of Unsay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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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令吾人得以維持神與其所受造物之間的截然區分，40 也因此常與神秘主義

（mysticism）相關聯。 

    接著，看到第一本著作 Arthur Bradley（2004），作者於此書中試圖探索於當

代法國哲學之否定神學的治療。正如書上反思云：「我們正處於在歐陸思想中之

神學的轉向（theological turn）對抗八零～九零年代的諸多浮誇的倫理、政治轉移

（much-vaunted ethical and political shifts）之中」。Bradley 藉由當代法國解構主

義大師 Jacques Derrida（1930－2004）從傳統否定神學的否定方式（via negativa）

的論著作的言說——‘save the name’ ［sauf le nom］of God —— 41 來造成世俗的

後現代哲學（secular postmodern philosophy）的共鳴開始。Bradley 啓程於 Derrida

這否定神學上的迷人假設，並非僅僅關於神學上的敘述教條，亦非命題語言上哲

學的論述，而是「關係到他者作為『特徵為一切負責思想與行為』的絕對的他者」

（the relation to the other as absolutely other that characterizes all responsible thought 

and action）之恩典的例子。首先經由解構之原初自我延異或增補（the originary 

self-difference or supplementation）的非凡的顯示；其次尋求於 Certeau, Marion, 

Foucault 與 Kristeva 等人於神學、或哲學上的否定（via negativa）論述的補充；

後歸於無論決定經由否定方式（或其他方式）的同一性——不管是否為神聖或

世俗、為超越或內在、為神學或非神學，有關於這些決定作為決定乃總是被取於

任何基底的根本缺乏，所以開放於未來決定的可能性。總之，如果當代法國哲學

																																																								
40 否定神學認為聖經經典充滿神之矛盾的敘述，此顯某些不可言說、或不可被正面表述。此派

源於柏拉圖思想，發展於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Clement of Alexandria 被認為奠基

者，而猶太哲人 Moses Maimonides 為主要的提倡者。

http://www.blackwellreference.com/public/tocnode?id=g9781405106795_chunk_g978140510679515_
ss1-58 
41 Save the name that names nothing that might hold, not even a divinity, nothing whose withdrawl 
does not carry away every phrase that tries to measure itself against him. ‘God’ ‘is’ the name of this 
bottomless collapse, of this endless desertification of language. See Jacques Derrida,“Sauf le nom
（Post-Scriptum）”, trans. J. P. Leavey, Jr., in T. Dutoit (ed.), on the name, Stanford, 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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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否定的同一性（the identity of the via negativa）之否定神學的道路，其可能會

行不通。然作者認為否定神學此根本的不決定性（the radical undecidability）仍有

其開放的空間與未來性。42 綜觀以上，本論文以為否定神學之對絕對者不可說、

或不可表述，本就存在一聖、俗的分割性與矛盾性，如果不像《大般若波羅蜜經》、

或《大乘入楞伽經》43 等大乘經典將勝義諦與世俗諦之二諦打通與連貫般，恐將

墮入死胡同。本書的作者 Bradley 似乎也看出此潛在的矛盾性，只不過仍然束手

無策。 

    其次，延伸到 Francis S. Collins（2006）以另類科學角度，來看那高而不可

觸及、不可言說、不可被表述的絕對者。Collins 從一不可知論者、無神論者，

後走向上帝的見證者，透過其對人類基因密碼的解讀：就在上世紀千禧年的前六

個月，「人類基因組初稿」（the first draft of the human genome）已組合完成，亦即

解讀完人類所有 DNA 的組成，即生命的遺傳密碼。這揭露的文本有三十億字那

麼長，若我們每一秒讀一字母得花三十一年，若將其字體印在證券紙上堆起來有

華盛頓紀念塔那麼高。但身為「人類基因組計劃」（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的主持人，卻從科學視角跳躍到屬靈的視角，他說：「現在，我們正學習上帝用

以創造生命的語言。對於此上帝最神聖之複雜、美麗而驚奇的禮物，我們顯得更

敬畏了。」44 Collins 認為 DNA 序列對於生物功能的了解是重要的寶藏，但仍不

足以含攝人類的某些特性。這種人類基因密碼的解讀，僅是替上帝免除特殊的造

																																																								
42 參閱：Arthur Bradley, Negative theology and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Lond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4, pp.1-8 & 216-219. 
43 《大乘入楞伽經》談到「五法」，亦即是，相、分别、名、正智、如如（真如）。如云：「復

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知三法自體相。大慧！何等三法自體相？一者、虛妄分別名字相；

二者、因緣法體自相相；三者、第一義諦法體相……何者第一義諦法體相？謂諸佛如來，離名

字相、境界相、事相相，聖智修行境界行處。大慧！是名第一義諦相諸佛如來藏心。」爾時世

尊重說偈言：「名、相、分別事，及法有二相；真如正妙智，是第一義相。大慧！是名觀察五法

自相法門，諸佛菩薩修行內證境界之相，汝及諸菩薩應如是學。」（T672, vol. 16, p. 527b-c.） 
44 參閱：Francis S. Collins, The language of God: A Scientist Presents Evidence for Belief,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 p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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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行動的負擔，並沒有否定祂是人類的特殊性與宇宙本身的來源，那只是證明祂

是如何做工的，科學根本無法以其合理的方法去裁決關於上帝是否主宰自然的爭

論。因此，在經由科學 vs.信仰的三個選項後，45 Collins 提出信仰與科學是可以

和諧的「生命之道」（BioLogos）46，亦即「經由道的生命」（Bios through Logos），

此中「道」即是上帝。「生命之道」意指相信上帝是所有生命的本源，而生命也

是在表現上帝的旨意。由於信仰與科學都很重要，且是可以和諧相容的，至此

Collins 終歸而成為真理的追尋者（truth seekers）之一。綜觀此書，本論文以為

Collins 仍沒講出什麼，依然墮入自我信仰的象牙塔之中，而沒在看這個世界。其

所謂「上帝的語言」雖有強調科學、宗教間的和諧與道德的重要性，但其所使用

的語言不僅沒有揭露真理或實相，反而還開倒車回到中世紀神權時代。 

    後，對比上述神學來到 強調科學與邏輯的分析哲學的文章 André Kukla,

（2005）。此篇為 Kukla 特別在討論「不可言說與哲學」（Ineffability and Philosophy）

之專書的第一章，本書受到學界若干的重視，分為四章：第一章在探討是否 

“Ineffability” 為一協調概念；第二章評估有關於不可言說的事態是否存在的二類

論證，亦即從神秘主義而來的論證與從知識的有限性而來的論證；第三章在更深

入地看介於神秘與非神秘的立場的關係；第四章作者區分五種類型的不可言說。

整本書以當代英美分析哲學的數理邏輯、符號邏輯、謂詞邏輯、命題邏輯之語意

學（semantics）為進路，於第一章除了探討是否 “ineffability” 為一致協調概念，

並作學術回顧評論，於此中，提出作者的看法可略分二種不可言說，其一、為弱

勢的不可言說：為一致（coherent）的概念，以數理邏輯與語意學之集合體為其

																																																								
45 其中較值得一提的是在第 9 章中談到第三選項「知能的設計論」（Intelligent Dsign, 簡稱

ID），其乃是來對抗由達爾文演化論以來之日漸盛行的唯物世界觀，但由於 ID 無法提供實驗的

驗證（experimental validation），以及其「不可化約的複雜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理論的

基礎薄弱，故此「填補空隙之神」（God of the gaps）的理論，終究無法成為眾信徒之歸依。參

閱：Ibid, pp. 181-195. 
46 Collins 又名「有神論的演化論」（theistic evolution）。參閱：Ibid, pp. 19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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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成；其二、為強勢的不可言說：基於其不可被表示的事實。綜觀此篇文章，物

質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的 Kukla 基於英美學界符號邏輯與語意學來做學術回顧、

批判，以顯示所謂「不可言說」。設計出人工語言使「不可言說」成為可言說，

如果堅持要說成「不可言說」則視為神秘主義，其必與語意學、數理邏輯無關。

此篇論述 Heidegger 之「凡顯現即是遮蔽」亦為不可說的論述並不正確，47 更遑

論文中談及到東方的道家老莊、禪宗、印度佛教、印度教，他亦皆視為為神秘主

義或宗教色彩了。相較於 Kukla 之掩蓋語詞、語句的意義，佛法將世間的人受苦

受難一環節一環節、一系統一系統之運作歷程皆打開、全面的開顯其意義、其來

龍去脈，而朝向無盡意義之第一義或勝義。 

 

 

四、研究進路與方法 

 

    本論文採取文獻學（philology）與佛教義理學（the study of Buddhist doctrine）

並行的進路，以及內在建構之道的方法（the method of inner construction）。進路

（approaches）與方法（methodes）不同，48 前者是謂研究者的心態與對研究對

象的切入或著眼點，而後者是以研究主題為軸心所展開的有條理的認知或判斷的

程序。因此，以文獻學與義理學雙軌並行，來表示本論文之切入的面向，而內在

																																																								
47 從英美分析哲學的角度，只談顯現。然而，Heidegger 並不主張如是的符應真理觀，而他反

而認為藝術與詩比科技更接近真理，更有助於真理的顯現，是一種可被表達的呈顯之真理觀。

多倫多大學哲學與心理系知名的教授 André Kukla 立於學術權貴與語言主義，而藉由分析哲學

與學術界的語言學來分析，反而將自然語言（natural languages）掩蓋住，此種學術專業強加於

這個多彩繽紛的世界，無異令其黯淡無光。參閱：André Kukla, “Ineffability——The Very Idea,” 
Ineffability and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12-48。 
48 倘若只有方向，仍然不夠，還需順著進路導出行得通的研究法。此為佛教研究的方法學，與

一般學術研究的方法學有所不同之處。請詳閱：蔡耀明，《般若波羅蜜多教學與嚴淨佛土：內在

建構之道的佛教進路論文集》（南投：正觀，2001），頁 19-26。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18	

建構之道則表示本論文欲以佛教研究的方法來達成目標的一套程序。49 此中，有

關文獻學的進路，運作的項目包括諸傳譯本的介紹、語詞的語法分析、白話翻譯、

梵、漢、藏、英、日等諸版本的比對與語言之間的對照等；有關佛教義理學的進

路，運作的項目主要聚焦於〈第十六會〉所出現十九次的「雖作是說而不如說」

之去蔽顯實的語言觀，以及佛教語言之假名施設與筏喻法門的工具觀，據此而提

煉出「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的實質論述。由於著眼於佛教的內在建構之道

的方法的緣故，譯注的重點並不特別放在諸傳譯本的語文或思想之變異，也不將

重心放在諸版本相互間的比對，然而會另闢論述此諸譯本之各各的缺失、限制或

特色。50 而在翻譯上，盡量地以文脈的自成一格和避免支離作為原則。 

    特別說明的是，本論文的目標是為彰顯佛教之實踐哲學或宗教哲學的語言觀，

欲達成此之道，會根據「經典」，因為此是根本。然於其背後，應需再遵循「四

依四不依」51 。何以故？因為，對經典的詮說與解釋，似乎亦常可因人而異，為

超越此疑慮，故本文先就「依法不依人」來跳脫人的因素；接著，依著語言及其

概念有關的「依義不依語」52 與「依智不依識」53 ，便能較正確地深入佛教語言

																																																								
49 「內在建構之道」是為了顯明佛教特有的，且為一般學術的研究進路所照顧不到的內涵，例

如、禪定、解脫、般若波羅蜜多、嚴淨佛土等，而在研究上專門樹立的大方向。此相當於研究

者的動機或態度，亦可視為整個流程或程序。而所謂的「內在建構之道」：並不把研究主題牽涉

的關鍵概念當成只是一般的文字學、文獻學、歷史學、或哲學所處理的對象，而是集中心力去

看研究資料本身以什麼途徑為訴求，以及如何在訴求的途徑沿著特定的脈絡、次第、和理則，

就漸次地走向、臨近、或甚至成就關鍵概念的境界。參閱：同上揭，頁 38。 
50 此部分，請參看如下：七、譯注此經的必要與價值。 
51《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第四／四依品第八》：「如佛所說是諸比丘當依四法。何等為四？依法

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T374, vol. 12, p. 401b & p. 642 
a）；亦可參考《大智度論‧初品中放光釋論之餘》如云：「如佛欲入涅槃時，語諸比丘：從今日

應依法不依人，應依義不依語，應依智不依識，應依了義經不依未了義。」（T228, vol. 25, p. 
125c） 
52《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第四》：「依義不依語者：義者名曰覺了。覺了義者名不羸劣。不羸劣

者名曰滿足。滿足義者名曰如來常住不變。如來常住不變義者即是法常。法常義者即是僧常。

是名依義不依語也。何等語言所不應依。所謂諸論綺飾文辭…如是等語所不應依。」（T374, 
vol. 12, p.401c） 
53《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第四》：「依智不依識者：所言智者即是如來。若有聲聞不能善知如來

功德，如是之識不應依止。若知如來即是法身，如是真智所應依止。若見如來方便之身，言是

陰界諸入所攝食所長養，亦不應依。是故知識不可依止。」（T374, vol. 12, p.4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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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甚深義理。 後，依著「依了義不依不了義」更可趣入勝義之離言法性，而

達本論文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要旨。54 

 

 

五、論述架構 

 

    在論述的全文，主要有三大結構：「緒論」、「第壹部分 《善勇猛般若經》之

譯注」、「第貳部分 『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其中之「緒論」，首要

帶出「研究主題」、「研究動機與背景」、「文獻依據與學術回顧」、「研究進路與方

法」、「論述架構」、「關鍵概念的界說與釐清」、「譯注此經的必要與價值」等七要

項，除了能夠快速掌握全文梗概，亦能了知本論文之譯注的必要與價值。 

    其次，「第壹部分 《善勇猛般若經》之譯注」包括《善勇猛般若經》之因緣

品第一、阿難陀品第二、真如品第三、譬喻品第四、須菩提品第五、修行品第六、

與功德品第七的白話翻譯與注釋。此中，是以戶崎宏正日譯版（1980）的科判為

參考而來細分段落，而每一小段落亦由「梵文之羅馬字體轉寫」、「白話翻譯」、

「分段要義」三個來組成。其中的「分段要義」，是將此段落的經文精華，期望

能濃縮整理、或扼要大意掌握而描述出來。 

   後，「第貳部分 『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基於經文出現十九次

的「雖作是說而不如說」之提及的關鍵概念，循著知識學之 yathābhūta (如實)、

形上學之 yathāvattā (如如)二條線索，深入探討這十九條相關的主題之義理內涵，

																																																								
54《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第四》：「了義者名為菩薩，真實智慧隨於自心，無礙大智，猶如大人

無所不知，是名了義…若言如來常住不變是名了義…若言如來入於涅槃，如薪盡火滅，名不了

義；若言如來入法性者，是名了義…善男子！聲聞乘者猶如初耕，未得果實，如是名為不了義

也，是故不應依聲聞乘。大乘之法則應依止。何以故？如來為欲度眾生故，以方便力說於大
乘，是故應依，是名了義。」（T374, vol. 12, p.4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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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再以這種「不如說」之去蔽顯實的方式，來做相關重要的諸課題之考察與

語言哲學的後設反思。而 終，無論是依如實性、或依如所有性俱「不可得」、

「不可說」。在主要論述之後，做一提昇且環顧式的「結論」。 後，附上「參考

書目」來交代本文所根據或閱讀的相關一、二手材料。 

 

 

六、關鍵概念的界說與釐清 

 

    由於本論文的研究主題談及到佛教的語言哲學，故以先清楚地界說學術界之

「語言」與「語言學」，以及「語言哲學」，基於此來做一背景的鋪陳，然後，再

延伸到印度哲學與佛教對語言的態度與語言觀。接著之後，會就本論文內三個核

心的關鍵概念——「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法」、「不可說」——的界說與釐清，

以便來做一初步的銜接介紹。55 而在之後的「第貳部分 『一切法不可說』的語

言哲學探究」時，會對另二個有關佛教語言哲學的關鍵概念，亦即是「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與「去蔽顯實」來做一更進一層次的解釋說明，俾使能完成本論文所

設立的諸目標。 

 

（一）「語言」與「語言學」 

 

    什麼是「語言」（language）？我們可以從當代不同的語言學家（linguist）或

學者就語言的諸種特徵，而得到如下的界說：「語言是有系統的，是以聲音為傳

																																																								
55 此「關鍵概念的界說與釐清」猶如「敲門磚」—— 門敲開後就可拋棄了，如是將「關鍵概

念的界說與釐清」作為初步導引之方便工具，因為世俗常用的語詞、名相或術語，常俱歧義、

混淆或模稜兩可。除此之外，文中若有新創的語詞名相，亦有介紹認知的功能。因此，若於抒

發論說之前，應先來將關鍵詞界說明確，則可方便導引讀者到本文的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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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符號，是任意的（arbitrary）而約定俗成的（conventional），是人的自主而有

意識的行為，以及是與文化有關的社會行為行為。」56 而根據線上牛津英語詞典

（English Oxford Living Dictionary），語言是：「一種人類溝通的方式，以具結構

（structured）且約定俗成的方法使用口說（spoken）或是書寫（written）的文字。」

57 從上述兩種界說，可以了解到語言與人有密切的關係，且是一套約定俗成的系

統，來幫助人類傳達知覺、概念、或思想上的訊息。 

而「語言學」（linguistics）研究的主要是有系統的語言能力（competence），

亦即我們所共有的語言知識（knowledge of language），其目的為瞭解人類處理語

言的機制，進而瞭解人類的語言與心智行為。58 此外，「語法」（grammar）是我

們說話的依據，亦代表我們的語言能力，59 其中具代表的「生成語法」（generative 

grammar）由現代語言學之父 Noam Chomsky (1928- ) 於 1950 年代末期所提出，

是 為 Saussure (1857-1913) 於 20 世 紀 初 所 提 出 的 現 代 語 言 學 結 構 主 義

（structuralism）的延伸，其認為語言結構獨立於語言的實際使用，因此其相關理

論排除了實際環境，專注於語言本身的結構，如句法（syntax）、構詞（morphology）

及音韻（phonology），而語意（semantics）則是基於句法而產生，以此語法為首

的「形式語言學學派」（formal linguistics）便是 20 世紀語言學界的研究主流；相

對於生成語法，「認知語法」（cognitive grammar）是於 1980 年代由 George Lakoff

																																																								
56 參閱：Victoria Fromkin, Robert Rodman, and Nina Hyam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Boston: 
Wadsworth, Gengage Learning, 2014（10th Ed.）, p.1-9. 然而，此中的「任意的」（arbitrary）並不

十分完整，因有些像嗡嗡、喵喵、汪汪、啾啾等之擬聲語（onomatopoeia），就非任意的了。以

上就聲音與意義之關係而言，而像非聲音之文字就更明顯了，如日、月、山、川、人、木等象

形文字（hieroglyph）。 
57 English Oxford Living Dictionaries: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language 
58 按 Avram Noam Chomsky (1928-) 的說法：大體而言，語言能力是我們內在的知識，而說話

行為（performance）是實際交談的表現。參閱：Victoria Fromkin, Robert Rodman, and Nina 
Hyam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Boston: Wadsworth, Gengage Learning, 2014（10th Ed.）, p.5-6 
& 8。 
59 每個會說某種語言的人都會這種語言的語法。語言學家要描述一種語言時，他們所做的亦是

描述存在於會說這種語言的人腦子裡的這種內在能力——「語法」。參閱：Ibid,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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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Ronald Langaker 等人所提出的概念，其認為人類的認知能力是語言的根本，

並且認為語言的實際使用才能塑造語言結構，所謂語言知識涵蓋的範圍超過語言

本身且涉及其他認知能力，因此周遭環境、文化與社會都會對語言結構產生影響，

這就是近代所興起的「功能與認知學派」（functional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其

相關理論有 Lakoff 與 Johnson 於 1980 年所提出的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

以及 1982 年 Langaker 的 Space Grammer 等等。60 

由於語言存在於各個領域，除了純語言學理論的研究以外，也有許多跨領域

及 應 用 的 研 究 ， 例 如 歷 史 語 言 學 （ historical linguistics ） 與 社 會 語 言 學

（sociolinguistics）研究語言在實際的時空之下如何發展與呈現，近代甚至有學者

認 為 歷 史 與 社 會 有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而 開 始 歷 史 社 會 語 言 學 （ 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的研究；而計算語言學（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則是在現在這

個大數據時代所發展出來的應用語言學，連帶著語料庫語言學（corpus linguistics）

也成為現在語言學研究很重要的工具及研究方法。 

 

（二）「語言哲學」 

     

    不同於「語言學」的研究焦點，61 所謂的「語言哲學」（philosophy of language），

則是對「語言」做後設（meta-）的考察，透過如此考察，而更透徹語言結構的反

思，甚至世界結構被認知的反省。若依 Aloysius P. Martinich（1946-）可界說為

「對語言的根本觀點，包括對於語言的起源，以及語言的紀錄符號體系、文字的

																																																								
60 參閱：徐嘉慧、何萬順、劉昭麟，〈語言學研究的前瞻趨勢〉，《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8 卷

1 期，2016 年 12 月，頁 16 - 26。 
61	 若從表面來看，語言哲學與語言學似乎相當不同，然若深入探討的話，兩者重疊性十分高，

諸多語言學者並不認為可以做出明確的區分，詳細請參閱：Noam Chomsky,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Language and Mind,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3th Ed.）, p.14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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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語言的本質、語言與思維的關係、語言中的詞語客觀事物的關係、句法學、

語意學、語用學，以及各種有關語言的理論問題等等的認識與學說、理論」62；

若根據 William G. Lycan（1945-）解說，當代語言哲學研究包含四部分：（一）指

涉理論（Reference and Referring）討論了意義是否可以透過指涉的方式呈現，主

要理論有 Russel 的摹狀詞理論（Theory of Description）、Donnellan 的 distinction

及專詞（proper names）的相關理論；（二）意義理論（Theories of Meaning）討論

意義的本質為何，有理論如命題理論（The Proposition Theory）、Wittgenstein 的 

“Use” theories 以及 Davidson 的真值條件理論（Truth-Condition Theories）等等；

（三）語用學與言語行為（Pragmatics and Speech Acts）討論語言在實際情境下

的使用，理論如 Austin 的言語行為理論，其討論語言的表意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認為語言有「行為」能力；（四）隱喻理論（Theories of Metaphor）則以

哲學角度探討隱喻帶有的意義，以及為何聽者可以迅速了解隱喻的意義，前面三

部分所討論的皆為字面意義（literal meaning），但 Lycan 提出語言中的隱喻或比

喻元素（metaphorical or figurative elements）佔了很大部分，是不能被歸類為例外

的，因此隱喻理論如 The Naïve Simile Theory、The Figurative Theory 及 The 

Pragmatic Theory 等等不可被忽視。63 故此一門具哲學與語言學之特質，但較主

流語言學更探究語言與現實（reality）的相互關係，因此對於英美分析哲學家來

說，其有四個主要關心的問題：意義的本質（the nature of meaning）、語言用法

（language use）、語言認知（language cognition）及語言與現實的關係（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reality）。 

																																																								
62 參閱：A.P. Martinich (e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rd edition), p.1-9；［美］A.P. 馬蒂尼奇 編，牟博，楊音萊，韓林合 等譯：《語言哲學》。北

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 1-11。 
63 此可參考：William G. Lyc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nd Edition, 2008 p. 63-134, 144-154 & 176；［美］威廉．Ｇ．萊肯著，陳波，馮艷

譯：《當代語言哲學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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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於以上之就學術界對語言相關知識的介紹，接下來，本論文試圖從印度

哲學與佛教的視角來進一步的探討。首先，繼承了古印度四部吠陀聖典64 的「吠

檀多」（Vedānta），亦即是《奧義書》（Upanisads）的精神，65 印度思想注重「梵」

（brahman）與「自我」（ātman）的探討，並以它作為解脫的精神境界。至此以

後，學派時代各派仍是以此作為哲學的主軸而發展。這當中跟「語言」 有相關

者，首推古印度文法大家波膩尼（Pāṇini, fl. 520-460 B.C.）66 著作了《八章書》

（Aṣṭādhyāyī）而創立聲明（śabda-vidyā）論，其乃結束了吠陀梵語時期而確立了

的古典梵語。更是自此之後，聲明便成為印度 重要的學問之一。67 其後，彌曼

差（mīmāṃsā）、勝論（Vaiśeṣika）等學派的學者們，繼承了波膩尼的研究成果，

開展出相互對立之「聲常論」（聲顯論）的彌曼差派，以及「聲無常論」（聲生論）

的勝論派。68 此等之語言哲學的特色乃延續《奧義書》的思想，亦即是，在語言

																																																								
64 印度上古時代（西元前十五～前十世紀之間）也稱吠陀時代，其中 具代表性的有四部吠陀

聖典，亦即是《梨俱吠陀》（Ṛgveda）、《娑摩吠陀》（Sāmaveda）、《夜柔吠陀》（Yajurveda）、

《阿達婆吠陀》（Athavaveda）。參閱：佚 名著，黃寶生譯，《奧義書：生命的究竟奧秘》（新北

市：自由之丘文創，遠足文化，2017），頁 6。 
65 Vedānta = Veda (吠陀) + anta (末端／終結)，意思為「吠陀的終結」，乃指隸屬於古印度四部吠

陀聖典之尾章或附錄的《奧義書》（Upaniṣad），又，Upaniṣad = upa- (靠近)+ni (進入)+ sad 
(坐)，意思為「學生坐於導師附近聆聽和學習祕密的知識」。而就其內容而言，乃後人就吠陀經

的前三部分（本集、梵書、森林書）來進行生命究竟奧秘之探討而補添的思考紀錄，主要的為

西元前完成的 12 本，次要的乃至到西元十七世紀，累計共 108 本。內容為以詩體或散文方式探

討世界的究竟原因與人的本質——「梵」（brahman）、「自我」（ātman）——等知識。參閱：何

建興，吳承庭主編，《世界文明原典選讀 III：印度文明經典》（新北市：立續文化，2017），頁

61-62。亦可參考：佚 名著，黃寶生譯，《奧義書：生命的究竟奧秘》（新北市：自由之丘文

創，遠足文化，2017），頁 9-21。 
66 玄奘《大唐西域記》有一段描述波膩尼在聲明論上的貢獻，如云：「烏鐸迦漢荼城西北行二

十餘里至婆羅覩邏邑。是製聲明論波爾尼（Pāṇini）仙本生處也…人壽百歲之時有波爾尼仙，

生知博物愍時澆薄，欲削浮偽刪定猥。遊方問道遇自在天，遂申述作之志，自在天曰：盛矣

哉！吾當祐汝。仙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覃思採摭群言，作為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二言矣，

究極今古總括文言，封以進上。王甚珍異，下令國中普使傳習，有誦通利賞千金錢，所以師資
傳授盛行當世。」（T2087, vol. 51, p. 881c） 
67 後世稱波膩尼為「文法學派」（grammarian）的首要代表，其他的人物尚有：約公元前二世

紀，注解《八章書》而造《注釋》（Vārttika）的迦旃延那（Kātyāyana）、進一步對前二者做注

疏並向外擴展而造《大疏》（Mahā-bhāṣya）的巴丹闍梨（Patañjali）。此外，約公元五世紀之伐

致呵利（Bhartṛhari）著作《文章單語篇》（Vākyapadīya），其乃第一部論述語言哲學的重要著

作，透過整理梵語而提出的語言發展理論。以上都是印度文法學派的重要代表。參閱：George 
Cardona, Pāṇini: A Survey of Research, (Mouton & Co. B. V., Publishers, The Hague - Paris, 1976), 
pp.140 -142。 
68 參閱：楊惠南，《印度哲學史》（臺北：東大，2012 二版），頁 31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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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之本質中，顯示其常住不滅之意義，謂與宇宙 高原理之「梵」為同一，69 

各各所生之差別相系根據各各之添性（upâdhi）之說而來，當行者悟此「梵我合

一」達到與梵同一（ekyam）不二（advaita）而滅除無明時，即得解脫。70 

    後，談到佛教對語言的看法，如果是牽就學界的說法，佛教之「假名施設」

的語言觀可說是類似一種「唯名論」，71 然以般若經典而論，語言只是我們發音、

講話的舌頭、口腔等器官之積聚組成而條件推動的片面作用。正如《大乘入楞伽

經‧無常品》云：「語者，所謂分別習氣而為其因，依於喉舌脣齶齒輔，而出種種

音聲文字，相對談說，是名為語。」（T672, vol. 16, p. 610a）72 佛經當中，對語

言的描述極其簡要，但並不表示就不注重語言，反而相當強調善用語言之教學工

具，因為，「文字般若」具有導引自他入解脫成佛之效，如《大般若波羅蜜經‧第

一會‧般若行相品第十》即有說到菩薩摩訶薩恆住不捨 157 種三摩地，73 則速證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中就有「入一切言詞決定三摩地」、「入一切名字決定三

摩地」、「分別法句三摩地」、「字平等相三摩地」、「離文字相三摩地」、「入名相三

																																																								
69 譬如公元 100-200 年間，以散文體寫出僅有 12 頌的《蛙式奧義書》（Māṇdūkyôpaniṣad），彼

首二頌即云：「唵（oṃ）這個音節是所有這一切。對它說明如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都

只是唵（oṃ）這個音節。超越這三時的其他一切，也只是唵（oṃ）這個音節。」＆「因為所

有這一切是梵。這自我是梵。這自我有四足。」參考：佚 名著，黃寶生譯，《奧義書：生命的

究竟奧秘》（新北市：自由之丘文創，遠足文化，2017），頁 370。 
70 如《蛙式奧義書》第十二頌云：「無音素，『第四』（狀態），不可言說，寂滅戲論，吉祥，不

二。這樣，唵（oṃ）這個音節是自我。知道這樣，他就會自己進入自我（自我與梵合一）。」

參閱：同上揭，頁 372 & 15-16；以上亦參考：中村元，《哲學的思索の印度的展開》（東京：玄

理社，1949）。 
71 之所以說「唯名論」是因為「語言文字無自性而不可得」之故，如〈第一會‧摩訶薩品第十

三〉：「若菩薩摩訶薩以應一切智智心，大悲為上首，用無所得而為方便，如實觀察色但有假名

施設言說，色不可得故；受、想、行、識但有假名施設言說，受、想、行、識不可得故。舍利
子！是為菩薩摩訶薩為欲利樂諸有情故乘於大乘。」（T220 (1), vol. 5, p. 275a）故雖說是「唯名

論」，然此亦不像如西方柏拉圖的觀念論（idealism），會將語言名相 idea 賦予形上的地位，因

為佛教講一切法空無自性。 
72 又如《阿毘達磨藏顯宗論》與《俱舍論疏》具云：「⋯⋯何等語具立為語根，能發言音名為語

具，此即是舌。若爾則應尋‧伺等法‧及能引起語業諸風，亦立為根，能發語故。」（T1563, 
vol. 29, p. 796a）&（T1823, vol. 41, p. 515b）。 
73 除了經文提到的 157 種三摩地之外，「復有所餘無量無數三摩地門陀羅尼門，若菩薩摩訶薩

能善修學，亦令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T220 (1), vol. 5, p. 23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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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地」、「入一切施設語言三摩地」、「解脫音聲文字三摩地」等 8 種三摩地與語言

有關，故不僅不會輕忽語言，反而若不善巧通達語言的話，則無法覺悟成就無上

菩提。74 

    其次，就「語言」之後設思維的「語言哲學」，在佛教的經典處處可見，除

了〈第十六會〉的「雖作是說而不如說」之外，其餘如《中阿含經》與《金剛經》

的「筏喻法門」、《大乘入楞伽經》的「隨言取義」、《解深密經》的「離言法性」、

《中論》的「善滅諸戲論」、《瑜伽師地論》的「離言自性」等，甚至中國禪宗

亦帶出「不假文字」的語言觀，此諸教導皆面對語言之固定、靜止、區別、分化、

分歧、或籠統而模糊等特色而一針見血地道出其限制與弊病。75 綜觀上述，吾人

便可看出佛教不論就語言本身，或是語言哲學皆其有獨到且超勝之處，這也是本

文想要著力的地方。 

 

（三）「般若波羅蜜多」 

 

    不同於小乘解脫道的「戒定慧」之為核心概念，般若經典的「般若波羅蜜多」

代表著大乘菩提道之開先河的核心概念，特別是在《善勇猛般若經》，又名《大

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更是以此題為經名，聚焦於此來作為主要

探討的論題。「般若波羅蜜多」（天城體：प्रज्ञापारिमता），其梵文羅馬拼音為 prajñā-

																																																								
74 此 157 種三摩地詳參閱：《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般若行相品第十》：「是菩薩摩訶薩修行

般若波羅蜜多時，於一切法及般若波羅蜜多都無所取、無所執著，是名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無

所取著三摩地…非但於此一三摩地，更有所餘諸三摩地諸菩薩摩訶薩恒住不捨，速證無上正等

菩提…所謂健行三摩地、寶印三摩地、獅子遊戲三摩地…善觀察三摩地、如虛空三摩地、無染
著如虛空三摩地。」（T220 (1), vol. 5, p. 229c - 230b） 
75 此諸語言的諸種特色，可參閱：王美瑤，〈論以語言文字探究諸法實相時可能遭遇之限度及

其超越之法──以《入楞伽經》為主要依據〉，《中華佛學研究》，第十三期，2012，頁 217-
219。 



  

doi:10.6342/NTU201802561 

 

	 	 	 	 	 	 	 	 	 	 	 	 	 	 	 	 	 	 	 	 	 	 	 	 	 	 	 	 	 	 	 	 	 	 	 	 	 	 	 	 	 	 	 	 	 	 	 	 	 	 	 	 	 	 	 	 	 	 	 	 	 	 	 	 	 	 	 	 	 	 	 	 	 	 	 	 	 	 緒論	

27		

pāramitā，此字可拆解成「般若」（prajñā）＋「到彼岸」（pāramitā），76 漢語學界

常意翻為「智慧度」，亦即可界說為：「先要有『般若』的鍛鍊的智慧，之後才將

『般若』的道路貫徹到底」，或更直接地說為「在智慧上就達到極致」、「無窮盡

的透徹了解」。以是故，戶崎宏正本（1980）就將此詞譯為「智慧的完成」77 ，

而葉阿月教授意譯為「超越智慧的完成」。78 那麼，「何謂般若波羅蜜多？」——

此即善勇猛菩薩於本經之中，請問世尊之五大問題的核心，79 而世尊就回答：般

若波羅蜜多乃是超越一切言說（sarvavacana-atikrāntā）而不可說的（na vacanīyā），

80 其乃是一切法的非波羅蜜多（非到彼岸），81 且是不可得的（an-upalabdhiḥ）

82 ，是故名為「般若波羅蜜多」。此不可說、非到彼岸的、不可得的般若波羅蜜

																																																								
76 若是按 Hikata 從詞源學的拆字解法有三，即從 (1) parama 的「 勝」義、(2) pāram 的「彼

岸」義、(3) 早期巴利經典 pāragū /pāragata 的語意學的轉變（semantic change）而來的。參閱： 
Hikata 梵校本, p. XI. 此外，有關此前二義的意義與用法亦可更近一步參考：平川彰，梶山雄

一，高崎直道《講座‧大乗仏敎》，（東京都：春秋社，1981 –1986），頁 141 - 146。此中，雖然

從第一義的 parama (highest/ 上)→ pāramī → pāramitā 亦可推求得到「貫徹圓滿」（perfection/ 
成就、完成、 上）的意思。但是，本論文主要仍依照第二義的 pāram (the other side/ 彼岸) 來

解釋，主要是因為《善勇猛般若經》、以及《大般若經》、《金剛經》與《心經》等的文義脈絡皆

隨順此義為導的緣故。 
77 戶崎宏正將「般若波羅蜜多」日譯為「知恵の完成」，因為「般若（prajñā）」意味著智慧，

「波羅蜜多」意味著完成、或「 完成的狀態」，又被理解為「達到彼岸」；因此「智慧的完

成」也被理解為「依據智慧到覺悟」，視之為菩薩實踐道——六波羅蜜多之一。參照戶崎宏正

本，頁 304，註 6。玄奘漢譯本亦音譯為「般若波羅蜜多」。Śīlêndrabodhi 本譯為「智慧之到彼

岸（ཤེས་རབ་་5ི་ཕ་རོལ་/་8ིན་པ།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Conze 本譯為「完善的智慧」（perfect 
wisdom）或「智慧之完善」（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78 如此可以表示 prajñā 不但是與一般所謂的「智慧」不相同，葉阿月教授將其譯為「超越智

慧」；而“pāramitā” 有「德的」完全的成就、或…完成的意思。參閱：葉阿月，《葉阿月教授佛

學論文集》（臺北市：北市淨法界善友文教基金會，2012），頁 518-520。 
79 善勇猛菩薩為菩薩摩訶薩得義利、眾生得利益、眾生得安樂、哀愍世間大生眾、利益安樂諸

天人、為了現在未來菩薩摩訶薩等作照明的緣故，來請問世尊有關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之五大問

題：(1) 什麼是「般若波羅蜜多」？(2) 如何修般若波羅蜜多？(3) 修的時候如何使之達到圓

滿？(4) 當專精修行時魔王與魔事等障是如何地被排除？(5) 透過安住於怎樣的特色的般若波羅

蜜多菩薩可以迅速成就一切智智？ 
80 (1) sarvavacana-atikrāntā: 超越一切言說。依主釋（受格關係，f. 1 sg.）。(2) na vacanīyā: (na 
vacanīya) (√vac-2P) fpp. → f. 1 sg., 不可被講說的。此為世尊回答善勇猛菩薩「何謂般若波羅蜜

多？」的首句，而玄奘本（p. 1067c/ l. 22-23）翻譯為「實無少法可名般若波羅蜜多，甚深般若

波羅蜜多超過一切名言道故。」 
81 梵文 “Apāramitā eṣā sarvadharmāṇām ”（Hikata: p. 7/ l. 10）其直譯為：「彼乃有關一切法的非

到彼岸」，而其意思為：「一切法的究竟是找不到邊際的」。此句玄奘本用肯定句的翻譯而有所不

同，如（p. 1067c/l. 27-28）云：「慧能遠達諸法實性」。 
82 anupalabdhiḥ: (an-upa-labdhi) f. 1 sg., 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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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須從蘊處界諸法趣入而全程通達，事實上，世界怎麼樣，般若波羅蜜多就怎

樣，而世界乃無量、無數、無邊，則般若波羅蜜多亦就是無量、無數、無邊。因

此，prajñā-pāramitā相當不同於世間之有邊的分別認知、有限的學問知識。另外，

於大乘道在實修六度萬行時，宛如旗艦引領船隊般，其正是修行的總括工夫，83	

亦即從觀察無常、緣起，而洞察空性、解開不二、了悟如幻似化、切入真如，並

搭配不可得而無執著，據此總括稱之為「般若波羅蜜多」，84	 而〈第一會〉更扼

要地言：「有勝妙慧遠有所離，故名般若波羅蜜多」、「有勝妙慧遠有所到，故名

般若波羅蜜多」。85	 詳細的闡述於「第貳部分 『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時，將會有好好的發揮。	

 

（四）「一切法」 

 

    「一切法」（天城體：सवर्धमार्ः）乃源自梵文√dṛ (執持) 而來的陽性複數名詞，

再於其前接上代名詞式的形容詞 sarva- (一切的)，合起來而成為 sarva-dharmāḥ。

																																																								
83 《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校量功德品第三十》：「慶喜！汝今當知由此般若波羅蜜多與彼布

施波羅蜜多、淨戒波羅蜜多、安忍波羅蜜多、精進波羅蜜多、靜慮波羅蜜多為尊為導故，我但
廣稱讚般若波羅蜜多。」（T220 (1), vol. 5, p. 585b）＆「由此般若波羅蜜多故，能迴向一切智

智，復由迴向一切智智，能令修習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得至究竟
故，此般若波羅蜜多於彼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波羅蜜多為尊為導。」（T220 (1), vol. 
5, p. 687b）＆《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讚般若品第三十二》：「諸菩薩摩訶薩要住般若波羅蜜

多，方能圓滿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非住餘五能成是事。是故般若
波羅蜜多於前五種為最為勝、為尊為高、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無等無等等。」（T220 (1), 
vol. 5, p. 925c-926a）。 
84《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世尊！由此般若波羅蜜多威神力故，布

施等五亦得名為波羅蜜多。何以故？若無般若波羅蜜多，施等不能到彼岸故。」（T220 (1), vol. 
5, p. 700a）。 
85 《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觀行品第十九》：「爾時，具壽善現復答舍利子言：如尊者所云

『何謂般若波羅蜜多？』者，舍利子！有勝妙慧遠有所離，故名般若波羅蜜多。舍利子言：此

於何法而得遠離？善現答言：此於一切煩惱見趣而得遠離，此於一切六趣、四生而得遠離，此

於一切蘊、界、處等而得遠離，故名般若波羅蜜多。又舍利子！有勝妙慧遠有所到，故名般若

波羅蜜多。舍利子言：「此於何法而得遠到？善現答言：舍利子！此於色實性而得遠到，於受、
想、行、識實性而得遠到，故名般若波羅蜜多。」（T220 (1), vol. 5, p. 404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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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分三點：其一、所謂的「法」（dharma）可依不同的脈絡來解釋， 常見的

是倫理學上的解釋，其所謂的「法」就是合乎倫理道德的行為，在佛教來看就是

五戒十善以上的身口意三門的善業，反之「非法」及與上述相違。其次，就知識

學上的解釋，合乎國家社會的法律規章條文者，即是「合法」，反之即「非法」。

86 然若進一層次就佛教而言，「阿毘達磨／對法」（abhidharma）就將萬法區分為

五位七十五法（「下對法」）或五位百法（「上對法」），87 此主要就萬有的本質去

行分析，則可謂屬於此範疇也。88 區別於此，般若經典所謂的「法」則是從諸法

實相之形上學的視角來觀照，其乃謂世界各式各樣的事物或現象，都是由構成的

要項或關聯的條件來組成且推動的，而這些構成的要項或關聯的條件就用「法」

在做表示。由於是這子樣的理由，本論文之「法」的英譯，便採取 “related factors” 

之義翻，而非 “dharmas” 之音譯，以區別於部派佛教之「法體恆存」的概念，亦

可免於將 dharma 視為一「元素」、「原子」或「極微」之失。其二、所謂的「一

切法」（sarvadharmāḥ）指的是這些所有構成的要項或關聯的條件，包括五蘊、十

二入處、十八界等世間法，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等出世間法。89 正因

如是扼要地切到此入手處，所以才能從現象界的表象透視進去，而了達緣起、空

性、不二、如幻似化、真如、法界、法性，亦唯有如此生命才有究竟的出路。其

三、根據上述亦可推知，經上所謂的「非法」即指非相關聯的單位項目或不合格

																																																								
86 其實，dharma 有很多的意思，如法則（law）、義務（duty）、德（virture）、宗教（religion）、

性質（nature）、特質（characteristic）、教法（teachings）、及事物的意思。另外，還有「存在的

狀態」（state of existence）的意思。參閱：葉阿月，《葉阿月教授佛學論文集》（臺北市：北市淨

法界善友文教基金會，2012），頁 548-549。 
87 按：《俱舍論》定萬法為五位七十五法：11 種「色法」、1 種「心法」、46 種「心所法」、14
種「不相應行法」、3 種「無為法」，合計七十五種。另外，《大乘百法明門論》則總括一切有為

無為法為百法：8 種「心法」、51 種「心所有法」、11 種「色法」、24 種「不相應行法」及 6 種

「無為法」。 
88 「法」（dharma）的通義有四：其一、佛所說教；其二、法式規則；其三、真如法性；其

四、宇宙萬有。其別義即從其字根而來的「持」、「軌範」之意思。參閱：世親菩薩造，懺雲敬

題，《百法明門論表解》（高雄：文殊講堂，2003），頁 12。 
89 按《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辨大乘品第十五》：「一切法謂五蘊、十二處、十八界，若有色

無色、有見無見、有對無對、有漏無漏、有為無為法。」（T220 (1), vol. 5, p. 29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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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項目，例如龜毛、兔角、虛空花，以及《金剛經》之「我」（ātman）、「人」（puruṣa）、

「眾生」（sattva）、「壽者或命者」（jīva）等概括認知或概念認定（saṃjñā）。90 而

譬如於經文常見之「十八佛不共法」（aṣṭādaśa-aveṇika-buddhadharma）等的「法」，

便是指其組成的項目，亦即是，十八項不共的構成佛陀之法目、或成就佛陀果位

的十八條件。此外，亦須了知「一切法」是菩薩所能成就 關鍵的地方。91 

 

（五）「不可說」 

 

    本論文的另一關鍵詞不可說（ineffability），其梵文原文可為 na vacanīyā（天

城體：न वचनीया）或 anirdeśyā（天城體：अिनदेर्श्या），92 此中，前者源自 na 加上

√vac (講說) 而來的未來被動分詞，而後者源自否定接頭音節 a-，由其接上 nir-

√diś (開示、宣說) 而來的未來被動分詞，在此皆配合 prajñāpāramitā當陰性名詞

用。值得一提的是，梵文的未來被動分詞，有「應該被」或「可被」的意思，故

此二詞可以直接翻譯為「不可被說得中」、「不可被開示得中」之義，93 如此便可

區分出「不可」與「不能」之差別：以任何人只要有口、有腦或心，在身心皆健

																																																								
90 非法：不合格的項目——可為金山銀山與龜毛兔角。另外，「非法」亦可指「空性」、「法

性」等非有條件造作而成的無為法。根據《勝鬘夫人經》，所謂的「法」：修行可以落實去考察

且修行運作的單位項目。而所謂的「非法」：(1) 只是話在講，但無從落實於世間去考察與修行

運作的單位項目，如龜毛、兔角、金山、銀山、自我之見（我執）；(2) 無為法性。此復，相對

於法性之無從改變起，則蘊界處諸法可透過修行去改變。 
91《大般若經》、《華嚴經》、《解深密經》皆描述有關於修次第品，即從初地至十地之菩薩的本

事作為，特別是藉由「一切法」而去開發出「自體」（ātma-bhāva），關聯的就帶出菩提道之修

行項目。此乃就「一切法」去觀察（samanupaśanti），換句話說，菩薩是藉由一切法所打造而成

的，菩薩觀察一切法緣起、空性，如何在菩提道可以持續不斷地正向運作推動（發菩提心與行

菩薩道），正如《密嚴經》之所謂的「嚴密、堅固、莊嚴」般，菩薩乃經過六度萬行之千錘百鍊

而打造而成的。	
92 「不可說」（ineffability）之相關的梵文著實不少，其他相關的同義詞尚有：an-abhilapyatā 
(非可說性), nir-abhilāpya (離言) , avacanīya (非言) , na śakyate vaktum (不能夠去說) , sarva-
vyavahāra-samucchina (斷一切名言) , sarva-nirdeśyaḥ-samatikranta (超越一切宣說) 等。 
93 此中，√vac 之 vācā（言說）與√diś 之 nirdeśya（宣說），皆表示語言，只不過前者可視為

「總（的講說）」，而後者可視為「別（的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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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常的情況之下，都能（be able to）說且有說的自由，只不過再怎麼說都只是

說在冰山的一角，而掛一漏萬，只是說在很表淺，根本說不到底層之根本。故顯

出佛教所要強調的面向，是十分不同於學術界之就宗教神學、數理科學、認知科

學等層次而來說的。94 般若經教的說法乃是就事物或現象的產生之組成項目、背

後整個相關連的網絡、先前推動的因緣條件、以及之後要如何走向的整個流程乃

無量、無數、無邊，如實地觀入而言「不可說」；更深層次地切入到根本一貫的

諸法實相（dharmāṇāṃ dharmatā/ tattva），95 亦即是整個宇宙、世界之所以會變成

如此其運作之道理時，此乃無分別、非造作、不虛妄、不變異的無為法性層次，

96 如此而談「不可說」。因此，「不可說」並不等於「不能說」，三藏十二部經典

都在論述，都在講說，但是學人千萬不要「隨言取義」，亦即不要把所聽聞的語

詞當成全然在映現實相，97 因為佛法乃一不斷地向前、往上修習的實踐之道，整

個歷程大有「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仍是山」之類似螺旋式上昇（spiral 

ascending）的覺受，故非僅僅說說聽懂就可以的知識或學問，這樣子只會是平面

原地的踏步、或數量的累積並無法提昇的。 

 

 

																																																								
94 如 Bennett-Hunter & Guy (2014) 說：「不可說」（ineffability）為「有關『不能、或不應被言說

來表達』的觀念，時常存在以一禁忌的形式，或無法理解的術語」。故 André Kukla (2005) 可總

結為二個重點（1）「不可說」是無法被表達、顯示、或講說（Incapable of being expressed; 
indescribable or unutterable）；（2）尤其是對那禁忌的、或神聖的對象（taboo and the ineffable 
name of God）。由於此為宗教、或神學上常見的術語，因常論述有關於「不可說的存在體、真

理、或經驗」（ineffable being, or truth, or experience），因此十分盛行於神秘主義（mysticism）。

另外，在數學領域、或當代認知科學（contemporary cognitive science）亦有不可說的理論。詳

細請參閱：Bennett-Hunter, Guy, Ineffability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4, pp. 15-22；André Kukla, “Ineffability: The Very Idea,” Ineffability and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2005, p. 1. 
95 諸法實相，或可說為全面的實相（thorough reality），意指事情之所以為如此的道理，將其說

明為「實存之為實存」或「實存的全貌」。參閱：蔡耀明（2012），頁 231。 
96 按《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辨大乘品第十五》：「無為謂無生、無住、無異、無滅。」

（T220 (1), vol. 5, p. 291a） 
97 參閱：蔡耀明（2012），頁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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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譯注此經的必要與價值 

 

    本論文接下來的「第壹部分 《善勇猛般若經》之譯注」，其所依據的經典為

《善勇猛般若經》梵文的版本，事實上，此部經典早已於公元第七世紀中葉由唐‧

玄奘漢譯完成，題名為《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表面上看來，

似乎有重複翻譯之過，然而，處於這個時代，古譯今翻確實有其必要，而且具有

其價值。就此以如下二小節來分別論述翻譯的必要與價值。 

 

（一）譯注此經的必要 

 

    此可從文獻學、語言學、以及哲學之當代不同的學門與學科而分如下三點來

論述： 

 

1、就文獻學（philology）而言 

    這部經典從玄奘漢譯經距今也經過一千三百多年了，之間於第八～九世紀業

已翻譯成藏文，乃至於約莫第二十世紀四〇年代起，陸續有德、英、日文等傳譯

流布於世。98 因此，若是就文獻學之四大工作部分而言，99 第一步「廣收異本」，

蒐集與此經典有關的文獻資料，如劍橋寫本、藏譯之德格版、拉薩版、奈塘版、

北京版、台北版、前二品德譯之 T. Matsumoto 本（1932 & 1935）、日譯之 T. 

Matsumoto 本（1956）、英譯之 E. Conze 本（1973），日譯之戶崎宏正本（1980）

																																																								
98 此中有關佛教研究的經典語言，就漢文、梵文、巴利語、藏文之以外，如主要譯自「藏文大

藏經」的「蒙古文大藏經」、以及主要譯自「漢語大藏經」的「滿文大藏經」，乃至犍陀羅語

（Gāndhārī）與西夏文（Tangut language）等中亞或西域語言，則超越本論文能處理的範圍。此

可參閱：蔡耀明（2006a），頁 89-91&104。 
99 文獻學之四大工作部分，亦即是文獻之搜集、管理、整理、加工運用。詳細可參考：同上

揭，頁 7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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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這些種種的抄寫本與傳譯本，就版本學（science of edition）而論，不可不

謂豐沛，而也已遠超過唐朝玄奘時期的規模。若將這些古代文獻或當代學術資料

來做目錄、校勘、考證等工作，則不論就諸傳譯本之間比對或對照的差異，或就

其各別翻譯所依據之不盡然相同的梵文傳本，則其所形成關聯於管理與整理的工

作亦頗為龐大。放大來看，從長遠且複雜的歷史發展之多樣性角度，便有必要於

當代做一較完整的釐清與梳理，100 若能再進一步而做羅馬字體轉寫（trans-

literation）與譯注（annotated translation）之加工運用，則能於學術上或修行上琢

磨出更專門、深入且高超的哲理，俾使此部經典更具有其時代的意義與整全的面

貌。由於此部經典，於文獻學上已用英、日語版翻譯完成，然而仍缺乏中文的白

話翻譯，已是故實有必要再一次的古譯今翻，更何況加上注釋。 

 

2、就語言學（linguistics）而言 

    「語言變動」（language change）101 對任何的語法（grammar）皆是一種緩慢

漸進而且無可避免的現象，其中所牽涉到的推動條件是十分複雜的，可略分語言

之內部與外部因素：前者如區分中世紀英語與現代英語的「元音大推移」（the great 

vowel shift）之語言內部音韻改變（phonological change）的因素故，102 而後者如

																																																								
100 就各各傳譯本之間的差異與特點來做一校訂、比對或對照，因這些文獻於斷斷續續地抄寫、

雕版、校勘或轉譯的過程之中，無可避免地會產生之文字訛誤、語言的斷層、或文字的隔閡

等，正如有研究般若經典的學者云：「〔五種漢譯、兩種西藏語譯〕雖然屬於同一譜系〔《二萬五

千頌般若經》〕的內容，但它們仍然不是同一本之不同的翻譯本，而是包含多樣性……我們必須

先比較、對照不同的譯本，考慮每一漢譯中可見的發展階段，據此來進行考察。」參閱：高橋

晃一，〈『二万五千頌般若』における「空」「不可得」「不可說」〉，インド哲学仏教研究 7，

2000，頁 41。 
101 在語言學的分支中，如研究某些語言的歷史之歷史語言學（Historical linguistics），研究特殊

語言彼此之間的關係之比較語言學（Comparative linguistics），乃至二十世紀末葉匯集社會語言

學與歷史語言學之新興起的歷史社會語言學（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此諸學門皆與語言的

變動息息相關。參閱：Victoria Fromkin, Robert Rodman, Nina Hyam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Wadsworth：Cengage Learning, 10th Edition, 2014), pp.337-338.  
102 英語中的長元音，原本與歐洲大陸的發音相似，然而於公元 1400-1600 間，經歷了大推移之

後，兩個高位長元音轉變成複合元音（iː → ai ; uː → au），其餘的五個長元音開口度縮小並高

化，其中的一個還伴隨有舌位的前移（eː→ iː ; oː→ uː ; ɛː/ aː→ eː ; ɔː → oː）。參閱：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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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德經》諸多版本的傳文之中，於先秦期的郭店楚簡本、馬王堆帛書甲本

之「邦」，到了秦漢以後的河上公本、王弼本等皆改為「國」，此乃由於避漢高祖

劉邦諱之語言外部因素故。103 此外，「八卦」也是一個語言變動的而耳熟能詳的

例子，此詞原本語意指的是有關於古代對自然萬物的觀察和概括之宇宙生成的術

語，並相應於地球自轉的晝夜之陰陽關係，而應用於農業社會與人生哲學之正面

的術詞；然而，事過境遷於當今社會，此詞卻被使用來形容一般普羅大眾在談論

政治口水、演藝新聞等茶餘飯後閒聊之負面的說詞。因此，若就歷史社會語言學

（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而論，可推知唐朝社會當時所使用的語言文化準則、

社會規範與世俗習慣，必與現代存在著極大的差異，104 例如在經文中，玄奘將

梵文 sam-udaya 譯為「集」，此只譯了前半（sam-）而缺了後半（-udaya），自古

以來「苦集滅道」四聖諦大家皆琅琅上口，但可能並不清楚此詞若能譯為「有其

來源之產生」或「集起」，則較能適確的表達產生困苦的來源乃煩惱或三毒。而

基於此正確的見解，則可有助於修持上較能清楚的掌握自己的心態。因此，若能

先回歸梵文之語言學的詞源學（etymology），由其理路再來重譯，將是非常值得

而有意義的。再者，若對古漢譯進一步推測，亦有可能是玄奘漢譯當時，必須顧

及當朝詩句字數與聲韻優美，然而有時卻會失去對脈絡義理的趣入，故若能新翻

																																																								
Fromkin, Robert Rodman, Nina Hyam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Wadsworth：Cengage 
Learning, 10th Edition, 2014), pp.342-343. 
103 此因文字被迫更改，理應也會產生語意變化（semantic change）。按 劉笑敢：「《老子》的版

本歧變有多種原因，其中原因之一是本章（第十八章）的『邦』、『國』不同就是一個典型例

子……竹簡本和帛書甲本代表了《老子》古本以用『邦』字為主的情況，帛書乙本和通行的河

上本、王弼本則代表了避劉邦諱以後一律用『國』字的 情況。傅奕本則恰好反映了處在這兩種

情況之間的特點。按年代，傅奕本加工於唐代，不受避諱字的影響，由於它的底本早於帛書乙
本，所以仍然反映了一些較早版本的情況。」詳參閱：劉笑敢:《老子古今：五種對勘與析評引

論(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09），頁 249-251。 
104 若從歷史社會語言學（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的角度，亦即是從歷時的（diachronic）面

向去研究語言與社會的關係，則可更顯見語言本身在變化，而使用此語言的當時社會也不斷地

在變遷。參閱：Anita Auer, Catharina Peersman, Simon Pickl, Gijsbert Rutten and Rik Vosters , 
“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 the field and its future”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 , 2015: 1(1), 
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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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譯成為較淺顯且多幾個字的白話，是有其必要的。 

 

3、就哲學（philosophy）而言 

    由於西方十七世紀興起的啟蒙運動，帶動了理性與科學的抬頭，因而造就了

當代思潮之百家爭鳴的哲學，與現代科技之突飛猛進的科學。此中，若從哲學的

邏輯知識學、形上學與倫理學等的面向切入經典的義理思路，則將形成另一種佛

典翻譯的優勢，因為，就某一文本的翻譯而言，其有價值的翻譯並非只是僅僅拿

標的語言（target text）的字詞與句法，去「取代」來源文本（source text），而是

要進行從來源文本之解碼（de-coding）到標的文本之編碼（en-coding）的整個程

序。105 更何況佛典不只是一般的文本，而是裝載著佛教的世界觀、知見、理念

與修行的文本，如果只是用一般的文獻與文字學的方法，則極易產生概念的失真、

條理的阻塞或誤導，往往一些珍貴的義理內涵便會被淹掩蓋或流失。106 區別於

此，倘若具備當代哲學的素養並基於佛教聞思修的實踐觀，則所翻譯出的作品應

會十分不同於古漢譯，例如 Hikata 本（p. 32, l. 2）之 anātman，於玄奘本（1080b, 

l. 17）譯為「無我」，這就不適切了，以「有」或「無」已處在一般凡夫的肉眼的

觀看之下而來的說詞，換句話說，是世俗人依據遍計所執的預設（presupposition）

所下的論斷，方才講說為「有」或「沒有」。然此處，應退後一步做後設（meta-）

的哲學思維，所謂的 ātman，乃觀待五蘊而假名施設為「我」，以形上學的角度來

審視，根本上乃非我、或不是我，由於「無量有情，於蘊等法，起實有想，或實

無想，不達諸法非有、非無」107 ，而事實上「一切法非有、非無」，所有的法目

																																																								
105 參閱：Michael Emmerich, “Beyond, Between: Translation, Ghosts, Metaphors,” In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on Their Work and What It Means, ed. by Esther Allen, Susan Bernofsk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44-47. 
106 本段主要參照：蔡耀明，〈哲學素養做為佛教典籍翻譯的一項優勢條件〉，蒙藏委員會佛教經

典翻譯交流座談會會議手冊，2016，頁 1-2 & 4。 
107 參閱：《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云：「佛告善現:非異世俗別有勝義。所以者何？世俗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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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根本不存在，也不是永恆的存在，世間這一切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只是

短暫的組合而有的，是無常的積聚，是故「諸法如無所有，如是而有」108 。在

此顯示，若能具備形上學的訓練，便會嚴格審視而揭露出：「有無」這個概念，

早已根深蒂固地滲入一般世人的意象、觀念、與言說，而大家十分習慣於使用這

種「侷限式論斷」（bounded assertion）且不自知。因此故，「有無」並非適任的形

上學概念（unqualified metaphysical concept），109 而 anātman 應該譯為「非我」，

則較玄奘古譯的「無我」會來得更適切。以上這種脈絡式或義理式的翻譯，主要

源自於對般若經典的宣說經文之脈絡意涵的解讀，而其背後即是多年的哲學素養

與深厚的佛教修行觀，而在在地顯出與古漢譯之不同之處。110 

 

 

（二）譯注此經的價值 

 

    價值凸顯於當代東西方的學界之中，而本論文除了中文語言之不同於藏、英、

日文以外，倘若還具有不同於當代其他譯本的殊勝處，則更顯其價值。此可分英

																																																								
即是勝義，諸有情類顛倒妄執，於此真如不知不見，諸菩薩摩訶薩為益彼故，隨世俗相顯示諸

法若有若無，非隨勝義。復次，善現！無量有情於蘊等法起實有想或實無想，不達諸法非有非

無，諸菩薩摩訶薩為益彼故，顯示蘊等若有若無，令諸有情因斯了達蘊等諸法非有非無，非欲
令執實有無相。如是，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應勤精進，離有無執，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T220 (2), vol. 7, p. 343b） 
108 參閱：《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云：「時，舍利子復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為

學何法？佛言：舍利子！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於一切法都無所學。何以故？舍利子！非一切

法如是而有如諸愚夫異生所執可於中學。舍利子言：若爾諸法如何而有？佛言：諸法如無所有
如是而有，若於如是無所有法不能了達，說名無明。」（T220 (2), vol. 7, p. 52b） 
109 藉由這種「『有無』並非適任的形上學概念」之形上學的論斷（metaphysical assertion），較

易於透視了解「概念」（concept）與「實在性」（reality）存在著極大的落差或偏差。詳參閱：

蔡耀明（2012），頁 270-292。 
110 或許尚可藉用更多現代的學門與學科如翻譯學、史學、宗教學等來論述，然本論文以為以上

就充分來表達本論文之古譯今翻的必要理由了，若欲更進一步了知當代從事佛教典籍翻譯的優

勢條件等，可參閱：蔡耀明，〈哲學素養做為佛教典籍翻譯的一項優勢條件〉，蒙藏委員會佛教

經典翻譯交流座談會會議手冊，2016，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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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之 Conze 本類型的缺失、日譯之戶崎宏正本類型的限制、與藏譯之 Śīlêndra-

bodhi 本的特色如下三點來論述： 

 

1、英譯之 Conze 本類型的缺失 

    Edward Conze（1904-1979）是西方早期翻譯研究佛典經文的先鋒，並以般若

思想專家而聞名於學界。111 ，然而如上述「四依四不依」的方法，就事不就人，

只是在對照 Conze 本的英譯時，列舉出若干之翻譯上或義理詮釋上的缺失，並據

此而做一些反思，此則依如下三線索來論述。 

 

    （1）從知識學而來的線索：特別是由梵文√jñā (9U, 認知) 衍生而來諸相關

的字詞，如五蘊的第三蘊，梵文為 saṃ-jñā，其由接頭音節 saṃ- (概括) 接上表示

認知之字根 jñā，因此字面的意思為概括的認知。若按第一、二會的經文其特徵

為「抓取意象」或「取像」（nimittôdgrahaṇa）之義，112 若以現代的翻譯則為「概

念認定」（general cognition/ conceptualization）。113 然而，Conze 本卻英譯為

perception (知覺)，此種可能為直接或分別式的知覺，既無取像的概念認定之義，

																																																								
111 Edward Conze 專精巴利、梵、漢、藏、蒙、日文，他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大多是有關般

若經的經文校訂、翻譯、詞典、經文選粹等，西方國家從德國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起，他是弘揚佛教於歐美的 大功臣之一。參閱：E. J. D. Conze：《世界佛學名著

譯叢 2：佛教的本質及其發展 “Buddhism: 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胡國堅譯（臺北：華

宇出版社，1987），出版前言 & 頁 297-305。 
112 按《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辨大乘品第十五》：「自相謂一切法自相，如變礙是色自相，領

納是受自相，取像是想自相，造作是行自相，了別是識自相。」（T220 (1), vol. 5, p. 291b）；亦

可參考《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示相品第四十七》云：「諸天當知！一切法相如來如實覺為無

相，謂變礙是色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領納是受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取像是想相，如來
如實覺為無相；造作是行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了別是識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T220 
(2), vol. 07, p. 231c） 
113 saṃjñā 可用以表示的，在知覺的層次去抓取或捕捉對於知覺對象的意象（nimitta），由此而

成的概括知覺，亦即抓取意象或取像之知覺；在認知層次去把語詞或概念投射到或套上認知對

象，由此形成的概括認知，亦即概念認定之認知。參閱：蔡耀明，〈哲學素養做為佛教典籍翻譯

的一項優勢條件〉，蒙藏委員會佛教經典翻譯交流座談會會議手冊，2016，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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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無法與第五蘊 vijñāna (分別式的知覺) 做一明確的區分，114 甚至反而靠近瑜

伽現量的 abhisamaya (現觀) 或 sākṣātkriya (作證)了。115 此外，Conze 本（P.4）

將 ājñā與 ājānanā分別英譯為 perfect knowledge 與 perfect cognizing 亦十分不妥，

因為，前者為接頭音節 ā- (加強) 接上√jñā，其乃有關「如所有性」（yathāvad-

bhāvikatā）的智慧，故可譯為「通達理解」；而後者為接頭音節 ā- (加強) 接上√jñā

之動詞的現在直敘形 jānāti 而衍生來的陰性名詞，是有關「盡所有性」（yāvad-

bhāvikatā）的智慧，故可譯為「通達認知」。116 因此，ājñā 既不是 knowledge 而

是智慧，也只是等同於 prajñā 之尚未達至 prajñāpāramitā 的究竟圓滿層次，故不

可謂 perfect；而 ājānanā 亦不是 cognizing 而是智慧，且也只是等同於 jñāna 之尚

未達至一切相智的究竟圓滿層次，故不可謂 perfect。 

 

    （2）從形上學而來的線索：此可分如下的六點來說明，➊ Conze 本（P.5 & 

p.27）將 abhisamaya (現觀) 英譯為 reunion，此為禪修之瑜伽現量之詞，這樣子

的翻譯是十分奇怪的，應似乎是受到 Plato 抽象而不帶有時間變化的「理型世界」

的影響所致，此顯其不熟悉禪觀修習之外，或亦可看出他可能受到神學思想的影

響。➋	Conze 本（P.8 & p.9）將 nirodha (熄滅)皆英譯成 stopping，不僅不能帶出

法性之寂靜層次而僅止於現象上之生成變化的「停止」，而更將 yat kiṃcit 

samudayadharmi, tat sarvaṃ nirodhadharmîty (Hikata 本，p.11, l. 6-7) 整句神學式的

																																																								
114 vijñāna 由接頭音節 vi- (分別) 加上中性名詞 jñāna (認知)，合起來直譯為「分別式的認知」

（differentiating cognition）或「分別式的知覺」（differentiating perception; consciousness）。玄奘

本譯為「識」。 
115 (1) abhisamaya＝abhi- (面對) + samaya (時間)，直譯為「面對時間」，若切在剎那生滅的時間

流程而可譯為「現觀」。又，此 abhi-有強調「現前」之義，亦即，第一線觀察的意思，有別於

只作概念分析的知識學者。(2) sākṣātkriya = sa-(伴隨著) + akṣāt (從伴隨著眼睛，親現) + kriya(造
作)，有「作成現在眼前、用自己的眼等感官看而了悟」之實證的積極義，故譯為「作證」。 
116 有關與如所有性智與盡所有性智，乃二種不同面向的智慧，要言之，前者為切入一切法根本

上皆空性、不二、如幻似化、真如的智慧；而後者為了知一切法之來龍去脈，於現象界生成變

化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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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為“Whatever is doomed to originate, all that is doomed to stop,” ——「凡是注

定產生，所有的那個就注定停止」，此中，“doomed to” 便是十分有一神教之審判

命定的語詞。➌ Conze 本（P.11）將 na ca punar dharmâdharma-svabhāvena saṃvidyate 

(Hikata 本，p.13, l. 22-23) 整句誤解而英譯為“And again a dharma does not exist by 

way of having the own-being of a non-dharma” ——「而且，某法亦不藉由非法的

本身存在而存在」，事實上，這裡要談的是任何事物皆非以法之自性、或非法之

自性而存在著，117 此種誤譯也顯示 Conze 並不十分了知自性不存在之空性的道

理。➍	Conze 本（P.25）將 nirvṛtti 與 a-nirvṛtti (Hikata 本，p.37, l. 16) 分別英譯

為 the Blessed Rest、its absence，此則更明顯看出他的神學的背景，因為，「涅槃」

除了常見的 nirvāṇa (n.)， 另一個就是從 niḥ-√vṛt (1Ā, 轉起) 的過去被動分詞而

來的 nir-vṛtti，118 在這個脈絡是表示「菩提道的高階行者能於世間與涅槃的自在

切換」之義，但是 Conze 本卻解讀不出來，反而不適切地英譯為「有福的安息」

（the Blessed Rest），足見他以神學的知識在理解般若經典。 

    又，➎	Conze 本（P.23）將“yathā rūpasya pāraṃ tathā rūpam” iti rūpa-svabhāva-

nirdeśo hy eṣa nirdiṣṭaḥ” (Hikata 本，p.27, l. 19) 誤解整句而英譯為“whereas the 

words “as the Beyond of the skandhas, so are the skandhas” are an exposition of the 

own-being of the skandhas”(凡於「當諸蘊之彼岸，則為諸蘊」之詞句，其則是諸

蘊之自性的顯示)，此會讓人誤解為「於究竟之中，色有自性」。若按照原經文，

此句話相當於《心經》之「空即是色」與《中論‧觀四諦品第廿四》之「以有空

																																																								
117 (1) 法：合格的項目——可為蘊、處、界等諸法。(2) 非法：不合格的項目——可為金山銀

山與龜毛兔角。另外，亦可為無為之法性、空性。 
118 雖然，有學者認為此詞為誤用，然就義理之「轉起而離開／轉開掉了、轉走掉了」類似「吹

開掉了、吹走掉了、吹熄掉了」的意思，故應亦可通用而無誤。此外，玄奘本（1083a）亦譯為

「涅槃與不涅槃」，戶崎宏正本更直接譯說「止息生死輪迴」（生死流轉とめる）。至於劍橋寫

本、Hikata 梵校本（p.37）、Vaidya 天城體版（p.22）、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5，片 88，行

1），無論依據哪一版本來解釋，其義理也都隨順而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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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故一切法得成」。在此，Conze 剛好漏掉了「講說」（nir-deśa）因而此句意涵恰

好相反，此亦他不甚了解空性的又一例子。若對照玄奘本（p.1074a）之譯為「如

色蘊彼岸色蘊亦爾者，說色蘊自性如是」，則不致令人誤解。➏ Conze 本（p.29）

將 saṃvṛti 與 paramārtha (Hikata 本，p.40, l. 15) 分別譯為 conventional truth、

ultimate truth，此則顯出他並不清楚「二諦」之理，首先，梵文沒有 satya (諦)，

故毋須翻出 truth；接著，convention 雖可表示「世俗或約定俗成」，但是並沒將

「蔽障」的意涵標示出來，而 ultimate 表「 終或終極」，則是十分不可的，因

為，將二諦造成割裂而墮二端，又是帶有神學的影子。以上從形上學的面向，在

在顯示 Conze 其本人是以神學的預設（theological presupposition）在看般若經典

的，而此中相關的可列出之例子，若要細數可以說是不勝枚舉，於此僅僅大略舉

出此六個事例。 

 

    （3）從倫理學而來的線索：首先，Conze 本（P.10）將 anubodha (隨順覺悟) 

英譯為 understanding，此則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了。般若波羅蜜多乃隨順觀察一切

法而來的覺悟，世界怎麼樣則般若波羅蜜多亦這樣，故 anu- (隨順)與 bodhi (覺

悟)的學問可真不小，其乃蘊涵著對世界觀察而來的真實認知，並隨順禪修而漸

次地究竟達到無上的與無等的覺悟（菩提），亦即指示出，從 anu-bodhi 到 bodhi

禪修實踐之動態的歷程。Conze 本人雖有照著《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的

修行地圖而來做禪定修習，然至少在此處看出他並不是很清楚大乘道之修行的次

第。其次，在 Conze 本（P.6）翻譯 nirvedhikā prajñā (通達式的智慧) 時，他甚至

很誠實地說：「在此部分之中，我甚至不瞭解某些梵文的意思」119 ，故勉強地將

																																																								
119 其原文為“This section largely relies on a play on Sanskrit words which cannot be reproduced in 
English. Some of it I do not even understand in the Sanskrit.”。參閱：Conze 本（p. 6, n. 1）。事實

上，此類似的話與亦可參考：Edward Conze trans, Perfection of Wisdom: The Short Prajñāpāramitā 
Texts（Buddhist Publishing Group, Totnes, UK, 2002-reprint）, p. 267, n. 91 與 p.270, n.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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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詞類似地英譯為 penetrating wisdom。此乃因為，智慧是來自第一線對世界的觀

察，世界變動，智慧也跟著變動，唯有貫通世界之種種事物或現象的條件推動、

組成、並變動不居且會壞滅，乃至於連「貫通」本身亦三輪體空， 後「通而非

通」，120 故而體悟無微塵許的自性存在，切入在空性、不二的法性層次，如此方

能生起通達的智慧。故這種智慧必定是修出來的，有修習才會通達，即對事情的

因緣變化流程能通達進去。相對於此，若僅對表層的文字、語詞之理解而產生的

概念，則很難銜接這經文中所要闡明的義理。121 後，從科判的分段也可看出，

例如 Conze 本（P.2）僅將以善勇猛菩薩為代表的法會大眾，總括類而標題為「可

尊敬的聽眾」（The Worthy Audience），殊不知在這裡的脈絡，是世尊要考驗請法

者的意樂，在佛教的行門之中，行者的初發心之動機常會決定之後所修行的成果，

故十分重要。就此點，身處在西方信仰式的一神教國度的人，應是很難以體會的。

對照戶崎宏正本此處（頁 82）的科判「問うことの意味」亦可看出端倪。 

    總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乃十分深奧難解，東方世界要能夠真實趣入的人本

來就不多了，何況 Conze 以西方之思辨哲學或神學的背景，而要去掌握這種由修

行實踐而來的動態的智慧，困難、或誤解自不在話下。122 就此而言，本論文之

再次翻譯且注釋，除了於文字或文獻學上的著力之外，更重要的是，特別針對佛

教了達生死輪迴的過患，無論是講述到相關的解脫道或菩提道，皆會聚焦在這般

若之救度學而來作一義理上的闡明。 

																																																								
120 因為，「通達／貫通」（nir-vedhikā）乃智慧的特性，正如就「對象－人物－歷程」來行「三

輪體空」的觀照——無所通達的對象可得、無能通達的主體可得、且整個歷程為「通而非通」，

則才不至於執住而停留，如此也才能對法性、或法界做無限的貫通。 
121 在此僅僅就知識學、形上學與倫理學之相關地舉出若干之詞或句，可想而知，若詳盡探究的

話，可謂不可勝數或不知幾凡。 
122 就西方這種平面式的邏輯思維，其實根本就很難趣入佛教這種「無始劫來／非過去、非未

來、非現在」與「三界六道／無量無邊無數之三千大千世界」的世界觀，例如 Conze 曾用「文

典的比較」與「大乘佛教由形上時期進展到神化時期這樣的一項假定」，因而主張「南印度起源

說」來支撐解釋「大乘佛教的起源」時，就醜態百出、左支右絀。詳閱：蔡耀明，〈歐美學界大

乘佛教起源地之探討及其論評〉，《（臺大）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三期，1998，頁 77-97；亦

可參考蔡耀明（2001），頁 71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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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譯戶崎宏正本類型的不足、限制或疏漏 

    相較於 Conze，法稱量論的專家戶崎宏正（とさき‧ひろまさ，1930-），123 就

其所日譯的內容來審視，就覺得較為精確124 與完整125 了許多，這也是為何本論

文之「第壹部分 《善勇猛般若經》之譯注」的編排方式，主要是依據戶崎宏正

本的科判。然而，仍有些稍嫌不足、限制、或疏漏而可加以改善之處，分以下「學

術上的價值較不足」、「文獻學上的框架之限制」、「義理或哲學深入層次的疏漏」

三方面來論述。 

 

    （1） 學術上的價值較不足：戶崎宏正做為專精於法稱與經量部（Sautrāntika）

的認識論相關的學者，其翻譯《善勇猛般若經》的策略為：從梵文本直接翻成現

代語，以避開艱澀，俾使淺顯化以適合普羅大眾之閱讀。故較不注重文獻學上的

諸版本的比對或不同語言的對照，他於書末之解說：「這一方面是因為專業的原

典批判並不是這次〔翻譯〕的目標，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梵、藏、漢版本〕差

異就理解這經典的本意上並沒有重要的意義。不只如此，對一般讀者來看，很有

可能細膩地批判原典只會給繁瑣的印象，恐怕會妨礙直接迫近經典所意味的地方。

換句話說，我應該說，這經典擁有這些差異不會成為問題的、超越它們的內容。」

																																																								
123 戶崎宏正專精於法稱（Dharmakirti, 600-660）的《釋量論》（Pramāṇa-vārttika）與《決定量

論》（Pramāṇa-viniścaya）等之與經量部（Sautrāntika）的認識論，可謂印度因明相關的學者。 
124 譬如 saṃjñā，戶崎宏正就譯為“観念”，就比 Conze 的 perception 來的精確；又，

abhisamaya，戶崎宏正就譯為“明らかに見ること”，也比 Conze 的 reunion 更來的準確。此

外，例如戶崎宏正每一品所做的科判，就比 Conze 之粗糙且不怎麼正確的分段劃分，要來得精

準了許多。 
125 譬如經文中常常就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āḥ、vijñāna 等五蘊依次描述其情形，戶

崎宏正就會依次譯為「物、感覚、観念、意志形成、認識」而一一隨文描述；然而，Conze 常

以 form 為首來代表，而其他蘊則省略、或用 other skandhas 一語帶過，事實上，這種化約的心

態亦顯 Conze 沒做第一線的觀察，因觀察色之物質與觀察心之受想行識截然不同，不可以一概

全，難怪 Conze 常常不解般若學了。就此而言，戶崎宏正就比 Conze 來得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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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此論點似乎有二點尚待商榷，其一、諸版本的差異，特別於學術上意義十分

重大，哲學探究工作的目標即在此處，正因與一般世俗的使用有不同，極需深入

且精準，才能顯得出其價值，例如，玄奘本將梵文的 lakṣana 與 nimitta 皆翻譯成

「相」，則問題出來了，因為經說127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著為相」（Hikata 本，

p. 61, l. 17），又說128 ：「若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行色合相，不行色離相」

（Hikata 本，p. 106, l. 27），前者的「相」乃 lakṣana，為客觀上外在呈顯的特徵，

本身沒什麼問題；後者的「相」乃 nimitta，為主觀上知覺或認知所內在呈顯的意

象，此則由於無始無明習氣所醺習或遍計所執所染污，故須透過修行來淨化之。

129 而此二者在 Śīlêndrabodhi 本就分別譯為「མཚན་ཉིད། mtshan nyid」（性相）與「མཚན་མ། 

mtshan ma」（徵象）分別呼應此二者，似乎於義理上沒有多大問題。130 因此，從

語文比對或版本對照之間的諸差異，若能看出各中的差異而帶出哲學深刻的意涵，

則是十分有意義的，不會是とさき於此所謂的 “重要な意味を持たないからであ

る ”。其二、此部經典可說是大般若經十六會中，最高峰的法會，與會大眾皆非

一般根器的眾生，而都是福慧雙修且具足清淨善根者，甚至經文一開頭處即說到，

與會菩薩皆是皆是「一生所繫」（ekajātiprati-baddha）的水準。131 故就經文內容

																																																								
126 戶崎宏正本（p. 325）：「それは、專門学的な原典批判をすることがいまの直接の目標では

ないからでもあるが、何よりもまず、それらの相違がこの経典の本意を理解するうえに重要

な意味を持たないからである……原典のこまかい批判は、一般の読者には、ただ煩わしきの

みを与え、經典の意味するところに直接に迫ることを妨げるおそれが多分にあると思われた

からである……」 
127 參閱：T220 (16 ), vol. 7, p. 1089b。 
128 參閱：T220 (16 ), vol. 7, p. 1103b。 
129 此也可以說明為什麼我們一直到現在還在生死輪迴中載浮載沉的原因，《阿含經》之三解脫

門的「無相（a- nimitta）解脫門」，即是藉由修行而斷除此 nimitta 之謂。	
130 經過此對照，亦可看出藏文翻譯之一對一的精確度。參閱：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60，片

121，行 4-5）與（頁 368，片 119，行 6）。此復，藏文將「無相（a-nimitta）解脫門」譯為： 
མཚན་མ་མེད་པའི་;མ་པར་ཐར་བའི་=ོ། (mtshan ma med p’i rnam par thar b’i sgo)。 
131 在經文之初即言，從十方種種佛土來到王舍城竹林園中白鷺池側的菩薩們，皆是「一生所
繫」的大菩薩。且於其後的第一因緣品、第二阿難陀品、第四譬喻品等處，在在宣說此般若波

羅蜜多並不是一般世俗凡夫的所行境，亦不是下劣勝解者（hīnâdhimuktika）或增上慢者
（adhimānika）所能趣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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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準而言，並不適合一般的普羅大眾。而戶崎宏正卻一開始，即設定要將此經

譯得淺顯易懂，好讓 “一般の読者” 不覺煩瑣而易趣入，故此策略是有待商榷的。

因為，本論文以為其結果反而容易造成「高不成與低不就」。此中，所謂的「高

不成」乃就學術殿堂而言，以此部日譯本的研究，如果能夠再加強其深層的哲學

義理之思辨與文獻學上的版本比對等，則可大大增強其哲學學術價值；所謂的「低

不就」乃就一般閱聽大眾而言，因為「非其境界（a-viṣaya）、非其道路（a-gati）」，

故即使是聽了也聽不懂亦沒有興趣，反而會起懷疑（saṃ-śaya）而害怕恐懼

（uttrāsa）。132 事實上，般若經典之空性智慧的道理亦須觀待聽聞者的根器，有

契機的才適合來宣說，否則不僅達不到度化的效果，反而會令對方造成「謗法重

罪」。133 因此，至少有上述之尚待商榷的二點，故而造成戶崎宏正本的學術價值

略嫌不足的結果。 

 

    （2）文獻學上的框架之限制：とさき亦採取一般多數學者對般若文獻學與

文獻史學之直線進展模式（a linear pattern of development）的思維，134 而非採順

																																																								
132 為何會「害怕」（uttrāsa）？因為，(1)「正向上的認知」不夠了解透徹，故就會患得患失；

(2)「負向上的情意」沒做相關的導正而排除，則東也怕西也怕，以無所不疑（saṃśaya），故就

無所不怕，抑或是什麼都怕，則憂鬱症、焦慮症、或恐懼症；(3) 如果具備「生命主軸的確

立」，則必俱信心而方向一定，勇往直前而義無反顧，毫無有懷疑害怕的空間，反之，無心向道

易失卻方向而六神無主，故會害怕。 
133 般若空慧並不適合一般大眾，因為世俗凡夫皆執有、執為現象為真實與有所得，故般若經典
對此「非其器而宣說」時亦非常地小心，如《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謗般若品第三十三》

云：「善現！有菩薩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雖曾見多佛…於諸佛所亦多修習布施、淨戒…而有所

得為方便故，不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善現！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

羅蜜多便從座起捨眾而去。…今此眾中亦有彼類，聞我說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悅可捨眾

而去。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先世聞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已曾捨去，今世聞說如是

般若波羅蜜多，由宿習力還復捨去。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此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身、

語及心皆不和合，由斯造作增長愚癡、惡慧罪業。彼由造作增長愚癡、惡慧罪業，聞說如是甚
深般若波羅蜜多即便毀謗障礙棄捨。」（T220 (1), vol. 5, p. 976 b - c）接著，經文便描述「謗法

重罪」的可怕，舍利子當場聽聞以後，連忙說「唯然！世尊！唯然！善逝！未來淨信諸善男

子、善女人等，聞佛先說破正法業感長時苦足為明誡，寧捨身命終不謗法，勿我未來當受斯
苦。」（p. 978 b） 
134 此為順著 Conze 所假定般若經的演化或進展模式：形上時期進展到神化時期的假定。這是

一種直線進展的模式（a linear pattern of development，其以理所當然的樣態(axiomatically, 自明

之理) 假定整個典籍一味沿著增廣 (或沿著減略──但這較為罕見) 的方向漸次演變，然而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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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經文脈絡之非固著的起源觀 (unsettled notion of origin) 的模式，135 故他說：

「許多般若經典當中，這經典屬於比較後面的時期，其內容也幾乎達到般若思想

最完成的階段。因為清辨(490-570)的著作《般若燈論釋》有所引用，因此它的成

立年代不可能晚於五世紀後半或六世紀前半。」136 這好似說般若經典是經由後

人漸次發展而形成的，直至第十六會而達圓滿完成，至於經文中數數出現的「世

尊說」等，想必也可以學界經常用的修辭學（rhetoric）的方式，而一語帶過。果

若如此，則將會難以真正趣入經典的深層內涵，或許對於一些較表象的推理概念

仍可掌握一、二，但對於需佛教世界觀之支撐或禪修履踐實證的地方則常會左支

右絀、捉襟見肘。譬如戶崎宏正本（p. 87）：「所謂的『智慧』，其乃沒有關於一

切法的理解，沒有關於一切法的認知，故被稱為『智慧』。」137 此則不甚正確的

解讀與翻譯，因為，那樣很容易讓人以為諸佛菩薩等的聖者的境界或智慧的狀態，

為什麼都不想、都不思、都不知的情形。倘若真是如此，那成佛以後跟草木石頭

又有何差異呢？按戶崎宏正的科判，此整段說明為 “知のあり方”（智慧的狀態），

這也沒有錯，當聖者們處於的二顯隱沒之根本定時，是遠離分別認知與概念的，

但不能說他們沒有理解一切法、沒有認知一切法，因為，前者（ā-jñā）談到的是

有關於「如所有性」的智慧，而後者（ā-jānanā）所談到的是有關於「盡所有性」

的智慧。138 就初地以上的菩薩聖者們，等到他們出定之「後得智」時，依然能

夠理解與認知一切法，且透過此方能朝向一切智智（sarvajña- jñāna）之圓滿，而

																																																								
《道行般若經》在般若經典群的脈絡所顯示的上述証據產生嚴重的抵觸。詳細請參閱：蔡耀

明，〈歐美學界大乘佛教起源地之探討及其論評〉，《（臺大）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三期，

1998，頁 85-86；亦可參考蔡耀明（2001），頁 71 - 78。 
135 此種「非固著的起源觀」 (unsettled notion of origin) 的模式，於當代的量子力學的主要論述

之一「非場域性」（nonlocality），可說是不謀而合。詳細請參閱：William Ames, “Emptiness and 
Quantum Theory,” Buddhism and Science: Breaking New Ground, edited by B. Alan Walla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93 - 298。 
136 參閱：戶崎宏正本（p. 325）。 
137 戶崎宏正本（p. 87）：「“知惠”と言われるが、これはあらゆるものについて理解することが

なく、あらゆるものについて知ることがない。それゆえに、知惠と称せられる。」 
138 關於如所有性智與盡所有性智，此可參閱下一部分之譯注篇，以及第三部分之哲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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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於佛陀的無上正等覺層次，乃定慧等持之同時具備「根本定」與「後得智」，

而無有差異。雖然，戶崎宏正於此段末注十一，有附上不同於梵文版之肯定語氣

的翻譯，亦即是，漢、藏本之肯定式的翻譯，139 但從整部經典之日譯與書末的

解說可端詳出，140 他乃主要皆順從於 Hikata 本的校訂的形式，而不怎麼做前後

文脈的理解與思維，更遑論前面所質疑他的背後之世界觀或禪修實踐次第了。因

此之故，本論文以為戶崎宏正乃十分明顯地受到文獻學，乃至文獻史學的框架所

限制。 

 

    （3）義理或哲學深入層次的疏漏：基於上述之限制，故とさき就很難於義

理或哲學深入層次有所發揮，此可舉出以下三個實例：其一、戶崎宏正本（p. 91）

譯曰：「但是，超世間的智慧不是字面表現的那樣直接存在著。」並附注解說：

「此為了打破我們擁有的固定概念，也是透過打破而體悟的『真實如實的存在』。」

141 此之謂「不要被概念或文字框住，需超越之而趣向真實」，初步說來也沒錯，

但全書卻僅止於此，無法更深入闡述。區別於此，本論文將會以類似此之全經文

出現十九次「雖作是說而不如說」的「去蔽顯實」的語言觀，於下文的哲學篇時

好好帶出 “我々” 為何所遮蔽而受困於三有輪迴，以及諸佛如來如何藉由這個世

俗名言之工具，朝向使認知（施設）諸法實相或度彼岸，以般若波羅蜜多為生生

世世之修行的骨幹，往無上正等覺的目標邁進，進而成熟有情、莊嚴淨佛土。其

二、戶崎宏正本（p. 99）譯曰：「事實上，智慧的完成是不可說的。雖然那個（到

																																																								
139 參閱：戶崎宏正本（p. 305, n. 11）。 
140 書末解說：「例如說，其中一個文句是肯定，另一個文句都使用否定詞來表現否定；兩者都

行。無論如何，兩者都說明某個相同的內容——後述這一點——(作為其顯明的例子，本譯翻譯
相當於 87 頁 9 行-90 頁 2 行的西藏譯和中譯並且在 305 頁注 11 顯示，請參照。)」。請參閱：戶

崎宏正本（p. 326-327）。 
141 戶崎宏正本（p.326-327）：「あえていうならば、我々の持っている固定概念の打破であ

り、それによって体得される『真実あるがままの存在』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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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彼岸的智慧）是要理解一切事物的，但是…」142 在此句所日譯的 “理解する” ，

其相呼應的梵文為 anubodha，乃「隨順覺悟」的意思，此中，隨順為何？答曰：

隨順一切法之真實的情形，亦即是說，蘊界處諸法實相上是怎麼樣，則隨順彼的

覺悟亦怎麼樣，則智慧就怎麼樣而般若波羅蜜多就跟著怎麼樣， 後，藉由 anu-

bodha 終究成就 bodhi。除此此外，亦可帶出佛教乃不同於一般以神為信仰中心

的宗教，需要親自實修實證的理路。因此之故，接頭音節 anu-是一個很重要的概

念，戶崎宏正並沒有翻出來，僅僅譯成「理解」是不足以導出上面之重要的論述

的。其三、戶崎宏正本（p.132）譯曰：「事物不會變小，也不會變大。…不會變

小，不會變大，這就是智慧的完成。」143 又（p. 238-239）譯曰：「菩薩並不是修

行任何，也不是不修行任何事情。這叫做智慧完成的修行。」144 之後注解說：

「無論哪些，都以打破關於大小、修行等的固定概念為目標。本經典充滿著這種

表現。」145 就此而言，可窺出戶崎宏正大致對本經典的哲學反思，除了破除相

對概念以外，其他並無更進一層次之較深層的闡述，亦即有關 prajñāparāmitā 之

何以要如此？如何真實地辦到手？誰能辦到手？如何迅速圓滿？他文本內容並

沒有清楚交代，只是提到：「這應該是『無束縛的、完全自由的世界』、『超越人

為、計謀的世界』、道元禪師所說的『身心脫落』吧。在那裡，我們的固定概念

被徹底地打破。」146 等類似的感觸之語。據此，可看出戶崎宏正的限制與疏漏，

其難以深入義理之深層的涵義、挖掘出甚深之思辨的哲理，本論文於之後的哲學

																																																								
142 戶崎宏正本（p.99）：「実に知惠の完成は說くべからざるものなのである。それ（彼岸に達

した知惠）はあらゆるものを理解するが、……。」 
143 戶崎宏正本（p.132）：「物は小さくなることもなく、大きくなることもない。……小さく
なることもなく、大きくなることもないという、このことが知惠の完成である。」 
144 戶崎宏正本（p. 238-239）：「菩薩は、どんなものに関しても修行するのでもなく、修行し

ないのでもない。これが知惠の完成の修行と呼ばれる。」 
145 戶崎宏正本（p. 327）：「何も大小、修行などに関する固定概念の打破をめざしたものであ

る。本経典はこのような表現で充滿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146 參閱：戶崎宏正本（p.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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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將會好好地彌補這些諸種的不足，而此同時，亦顯出再次譯注的價值之所在。 

 

3、藏譯 Śīlêndrabodhi 本類型的特色 

    西藏佛法始自第七世紀第三十三代藏王松贊干布（>ོང་བཙན་=མ་པོ། 593-650）之

「創立文字、開始譯經」147。他派遣大臣吞彌‧桑布札（@་མི་སམ་བྷོ་ཊ།）一行十六人赴

印度學習文字，之後吞彌返國後創制了藏文，作為藏語的書寫系統，148 故西藏

佛法專家通常都將第一次翻譯佛經歸到此時期。此外，在西藏經常將「佛法」意

譯為「心內之法」（ནང་པའི་ཆོས། nang pa’i chos）149 就可以知道西藏佛法乃以朝往心內

禪修實踐為其重心，並且從舉國上下、從少到老、從內到外皆佛教化更可看出端

倪了。如此故，本論文將藏譯 Śīlêndrabodhi 本歸結如下「翻譯經典上力求精準」、

「文詞義理上以實修為核心」之二點的特色，話雖說如此，然又附上第三、「義

理或哲學上仍需多面向的補足」而來論述。 

 

    （1）翻譯經典上力求精準：藏文主要是源自梵文的，故經典的梵譯藏，通

常皆可尋求到「一對一相應」的軌跡，而且藏人不只是要模仿文字，更需要求得

佛法內心實證的境界，以是故西藏佛教十分重視傳承（Dད། rgyud），150 此表現於

																																																								
147 參閱：張怡蓀主編，《藏漢大辭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頁 2991a-b。 
148 吞彌從梵語 33 個子音中選取 23 個作為藏語的子音，而在梵語 16 個母音中只取 5 個（अ、

इ、उ、ए、ओ）作為藏語的母音（ཨ、ཨ、ིG、ཨ、ེཨ）ོ，此意為精通五明的佛教學者。而其餘的母音

皆棄而不用。此外，另創 7 個梵語所沒有的子音，除了 ཨ 是借用梵語母音 अ 當子音用外，另外

6 個為 ཙ、ཚ、ཛ、ཞ、ཟ、及 འ。在字體方面，吞彌參照了西北印的迦濕彌羅字體，在拉薩瑪如

堡，創制了西藏文字和 8 部聲明著作，從此開啟了西藏文明的序幕。參閱：廖本聖，《實用西藏

語文法——附錄及檢索手冊》（臺北：法鼓文化，2002），頁 155-159 & 注 28-32。 
149 藏文 ནང་པའི་ཆོས། 有漢譯為「內道之法」，以別於「外道之教」。然而，由於「內道」與「外道」

之區分，讓人聯想到自、他與主、客之二分，此大大與談論「非我」、「空性」、以及「愛他勝

自」的西藏佛法相違，故本論文改譯為「心內之法」，也較合乎當地的情形。 
150	 所謂的「傳承」（Dད）是傳遞教法的一種傳統形式。藉由諸佛菩薩、以及上師尊者們把清淨

的教法持續不斷傳授給下一代弟子，弟子領納繼承，獲得傳承的加持力量。正是這樣一脈相

承、代代相傳的傳承，才使得佛法明燈相續、淵遠流長而廣披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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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經時，一般皆會有印、藏二方面的譯經師合作，以求得不失來源語言（source 

language）的原味。並且，當內容轉成標的語言（target language）後，也容易為

藏區行者接受、消化、以及理解而聞思修。譬如，本部經在梵文典籍的專家就有

Śīlêndrabodhi（戒自在菩提）、Jinamitra（勝友）等二位印度堪布，而在藏文方面

的專家就有 Ye Shes Sde（智慧軍），所以說此共譯之藏譯版是較精確的。此可以

舉三例來解說，其一、Hikata 梵校本（p. 7, l. 13）的 ājñā與 ājānanā，Śīlêndrabodhi

本分別譯為 Kན་/་ཤེས་པ།（kun tu shes pa）、Kན་/་རིག་པ།（kun tu rig pa），前者就十分精準

地將梵文之接頭音節 ā-(表強調)與表示認知字根 jñā 分別轉譯為 Kན་/། 與 ཤེས་པ།；後

者亦精準地將梵文之接頭音節 ā-(表強調)與表示認知的陰性名詞 jānanā分別轉譯

為 Kན་/། 與 རིག་པ།。除了「取代」的功能外，更是需要義理的「解讀」，由於，前者

是有關如所有性智的「理解」故用與知道、掌握相關的 ཤེས་པ། 151 ；後者是有關盡

所有性智的「認知」故用與明見、知識相關的 རིག་པ།
152 ，並且於這二字之前加上

Kན་/། 以表示對一切法有貫通進去其深層的內涵，而非僅僅是表淺的現象外表，此

正是梵文接頭音節 ā-於此處所具備的功能，以是故說藏譯較精準。153 而本論文

則將 ājñā 與 ājānanā 分別白話翻譯為「通達的理解」與「通達的認知」。其二、

Hikata 梵校本（p. 40, l. 15）的 saṃvṛti 與 paramārtha，Śīlêndrabodhi 本分別譯為

Kན་Lོབ་པ།（kun rdzob pa）、དོན་དམ་པ།（don dam pa），此則不只「取代」而且「解讀」都

十分精確，因為，Kན། 意思即是「遍」，就等於接頭音節 sam- (總括) ，而 Lོབ་པ། 意思

即是「蔽」，就等於由字根 vṛ而來的陰性名詞 vṛti (遮蔽)；དོན། 意思即是「義」，就

等於陰性名詞 artha (意義)，而 དམ་པ། 意思即是「極」，就等於 高級形容詞 parama 

																																																								
151 如 prajñā (般若／智慧) 就譯為 ཤེས་རབ།。 
152 如 vidyā (知識／明處) 就譯為 རིག་གནས།。而五明即譯為 རིག་པའི་གནས་M།。 
153 cf. Conze 本（p.4）分別譯為 the perfect knowledge、the perfect cognizing；戶崎宏正本

（p.305）譯為 “理解する”、“知る”。當比較英、日譯本之後，就知曉藏譯本的準確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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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極／ 勝)。此中，翻譯達到精準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此二詞所關連帶來的

「二諦」的道理，幾乎貫穿佛法教義，154 若有差池，很可能「失之毫釐，差之

千里」了。155 而本論文則將 saṃvṛti 與 paramārtha 分別白話翻譯為「普遍的遮

蔽」與「究極的意義」。其三、Hikata 梵校本（p. 61, l. 20 - 21）的 lakṣana 與 nimitta，

Śīlêndrabodhi 本分別譯為 མཚན་ཉིད།（mtshan nyid）、མཚན་མ།（mtshan ma），前者就表示

外在對象所呈顯的特徵或所具備的性質，故藏譯「性相」（མཚན་ཉིད།）；後者則表示

觀看或覺知者心內所現的徵候或樣子，故藏譯「徵象」（མཚན་མ།）。由於此二者差異

很大，156 必須加以區分而不可混淆，且全經文之有關於此的藏譯也清楚地達到

此功能，故較精準。157 而本論文則將 lakṣana 與 nimitta 分別白話翻譯為「外顯

的特徵」與「內含的意象」。 

 

    （2）文詞義理上以實修為核心：藏文字母雖能一一對應的轉寫梵文字母。

不過，當以「實修為核心」之考量時，一一的轉譯之「取代」功能，就不如「解

讀」來得重要了，換句話說，當有必要時，會以另類的「義翻」來代替「字翻」，

此正所謂「依義不依語」是也。因此，端賴諸譯經師對教法之各人的體悟與修證，

而所翻譯出的經論的藏文的語詞或名相，可能便不盡然相同了。本論文僅就藏譯

																																																								
154 其重要性，於後面「第貳部分 『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界說「去蔽顯實」時，

會進一步的說明。 
155 cf. (1) Conze 本（p.29）分別譯為 conventional truth、ultimate truth，前者表「世俗或約定俗

成」，尚可，不過並沒將「蔽障」標示出來；後者表「 終或終極」，十分不可，因為，將二諦

造成割裂而墮二端，且帶有神學的影子，建議英譯為 utmost truth。(2) 戶崎宏正本（p.149）隨

順漢譯分別譯為 “世俗”、“真義”，與玄奘本（p.1084a）差不多。 
156 如前述，lakṣana 為客觀上外在呈顯的特徵，本身沒什麼問題，而 nimitta 為主觀上知覺或認

知所內在呈顯的意象，此則由於無始無明習氣所醺習或遍計所執所染污，故大有問題。請參閱

前註 127-130。 
157 cf. (1) Conze 本（p.19,26-27, 39, 65）皆統一分別譯為 mark、sign，然此二看不出有何區分，

只覺得前者似乎傾向於有缺陷的痕跡、或污點；而後者則為符號、標誌。(2) 戶崎宏正本

（p.305）分別譯為 “相”、“形”，然於其他處（如 p.118、p.150、p.264）則將 nimitta 亦譯為“外

相”、“相”、或“姿（すがた）”，此諸不同的翻譯，顯然與 lakṣana 相混淆，且主客無區分了。

(3) 玄奘本（p.1089b）分別譯為「相」、「狀」，然於其他處（如 p.1072b-c、p.1082c、p.1103b）

則皆將 nimitta 亦譯為「相」，此則與 lakṣana 混淆而無法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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Śīlêndrabodhi 本，舉出梵譯藏之以實修考量的例子，其一、Hikata 梵校本（p. 8, 

l. 17）的 abhisamaya 與 sākṣātkriya，Śīlêndrabodhi 本分別譯為 མངོན་པར་ Nོགས་པ།（mngon 

par rtogs pa）、མངོན་Oམ་P་Qེད་པ།（mngon sum du byed pa），此時的一一對應關係就值得

商榷了。就前者之 abhi-對應於 མངོན་པར། 非常的沒問題，158 但是 samaya 應表示與

時間有相關之義，159 若切在剎那生滅的時間流程則可如玄奘譯為「現觀」，而藏

譯 Nོགས་པ། 為「證悟或領悟」之意思，故並沒十分對應到 samaya，但可凸顯實修實

證的面向。160 另外，就後者之-kriya 對應於 ་Qེད་པ། 也非常地沒問題，然而 sākṣāt 為

akṣa（眼睛）前再加上前綴 sa-（伴隨著）而成為名詞的第五從格，合起來即「從

伴隨著眼睛來的或親現的」，此則非常接近藏譯的沒有間隔距離的「現前」或「真

實無誤」（མངོན་Oམ།），以其強調瑜伽（;ལ་འQོར།）現量（མངོན་Oམ་ཚད་མ།）的緣故。161 其二、

Hikata 梵校本（p. 13, l. 16）的 anubodha 與 bodhi，Śīlêndrabodhi 本分別譯為 ཁོང་P་Sད་པ།

（khong du chud pa）、Qང་Sབ།（byang chub），此則就不怎麼一一對應了，因為，通

常 anu-對應於 Tེས་O།，162 而這裡並非如此，反而以藏文常用的「領悟或通曉」

（ཁོང་P་Sད་པ།）來帶入。此或許可得到藏人的易於了解、掌握，然此中卻流失掉 anu-

背後所引申出的重要內涵。163 然而，將 bodhi 藏譯為 Qང་Sབ།，則另有更深一層次

的修行意涵，亦即是，以 Qང། 代表淨除一切過失而 Sབ། 代表圓滿一切功德，合起來

																																																								
158 此 abhi-為實修十件極為重要的字眼，因為，其有強調「面對或現在面前」之面向，故可以

區別於躲在書本或概念背後，而沒在做第一線觀察的文字工作者、知識家或學問家。 
159 samaya 是由√i (去)而來之陽性名詞-aya 加上接頭音節 sam- (總括) 所構成之 samaya (三摩

耶、假的時間／三昧耶、誓句)，於此應當做「時間」解；其前再加上接頭音節 abhi- (面對)而
成為「面對時間」，切在剎那生滅的時間流程而譯為「現觀」。 
160 例如《現觀莊嚴論》藏文即為 མངོན་པར་Nོགས་པའི་Uན། 簡稱 མངོན་Nོགས་Uན།。 
161 當比對 Conze 本（p.19）將此 sākṣātkriya 翻譯為「了解」（relization）時，就很十分清楚地

看出 Conze 之西方學者的角度，是很難體會佛教之實踐的精神（厭離生死輪迴），往往只能用

概念分別去揣測印度哲學，特別是佛教哲學。 
162 譬如 anu-loma 就譯為 Tེས་O་འ@ན་པ།。 
163 此即前述（Conze 之缺失）之從 anu-bodhi 到 bodhi 禪修實踐之動態的歷程：先隨順一切法

的觀察而打通、解開而通達，漸次地無量無邊的通達，貫徹到底而成就 bodhi。故 anu- (隨順)與
bodhi (覺悟)的學問乃甚深大哉也！其乃蘊涵著對世界觀察而來的真實認知，並隨順禪修而漸次

地究竟達到無上的與無等的覺悟（菩提）。此外，透過 anu-亦可區別出「佛教」與「其他以神

為核心的宗教」之差別，非僅僅靠信仰，更不是迷信，而是需要自己實修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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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無學位之「菩提」。164 其三、Hikata 梵校本（p. 72, l. 23）的 arhat，Śīlêndrabodhi

本譯為 དV་བཅོམ་པ།（dgra bcom pa），此則十分不吻合，因為，arhat 乃源自√arh (1P, 值

得／堪受)之現在分詞所做成的陽性名詞，應該翻譯成「應供」，玄奘音譯為「阿

羅漢」。但是，藏譯的意思卻是「殺賊」（དV་བཅོམ་པ།），165 此則十分反映出西藏佛法

重視修行，以降伏四魔（蘊魔、煩惱魔、死魔、天子魔）為導向，也正好呼應前

面的 Qང་Sབ། 之淨化或負面的排除的面向。166  

    綜觀之，從以上的探討可看出「一一對應」並非死板板的即可，否則當代用

google 翻譯器全世界就暢通無比了。因此，這實際上還是需人來「解讀」，而解

讀者的程度好壞、水準高低就會差很多，甚至多人解讀、來自各各不同的專家合

作，其結果必然會不同。更何況佛教是要親證究極的真理，導向無上的覺悟，更

是難上加難。167 

 

    （3）義理或哲學上仍需多面向的補足：由上述描繪之情形，似乎就藏文界

的讀者們而言，本身就很足夠，好像不需要參考本論文之對《善勇猛般若經》的

譯注與哲學探究。事實上，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有如下的三點理由。其一、般

若波羅蜜多乃無量無數無邊：《大智度論》有云：「復次，三藏正有三十萬偈，并

為九百六十萬言。摩訶衍甚多無量無限，如此中《般若波羅蜜品》有二萬二千偈，

《大般若品》有十萬偈，諸龍王、阿修羅王、諸天宮中有千億萬偈等。所以者何？

																																																								
164 菩提，義譯為覺。應斷諸垢永淨，應證諸德全覺，故稱無學道為菩提。參閱：參閱：張怡蓀

主編，《藏漢大辭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頁 1868b-1869a。 
165 應供，殺賊，梵音譯作阿羅漢，略作羅漢。完全制伏四魔怨敵。參閱：參閱：同上揭，頁

464b。 
166 或許有人可將 arhat→ari 賊+√han (2P, 殺)，而解出「殺賊」之義。然從音譯的角度來看，似

乎有點牽強。但是，無論如何，「應供」為果位的詮釋，其享福面向較多，而「殺賊」為因位的

詮釋，其努力過程面向較多。 
167 故可知，就上述的種種梵、藏、漢文的分析，本論文也只是就筆者各人有限的能力、見解、

與水平，乃是十分侷限的，甚至有商榷或錯誤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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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諸天、龍、神壽命長久、識念力強故。今此世人，壽命短促、識念力薄，《小

般若波羅蜜品》尚不能讀，何況多者！」168	 對般若波羅蜜多的體悟與理解是不

嫌多的，要不是我們人壽短少有限，釋迦佛大可從二千多年前一直說到今，故又

云：「諸餘大菩薩所知般若波羅蜜無量無限。何以故？佛非但一身所說，無量世

中或變化作無數身，是故所說無量。」169 事實上，縱然本論文譯注了所有文字

詞句之事項、細節、及法要等，也只不過僅僅是「冰山一角」罷了，是故任何版

本皆是不足的。其二、藏譯版仍需現代意義的補強：Śīlêndrabodhi 本約於西元八

～九世紀間第四十代藏王赤德松贊（Xི་Yེ་>ོང་བཙན།）在位期間（798-815）所翻譯的，

時空的轉化業已經歷一千二百多年了，除了這段時間所遺漏的人事物以外，特別

是急需現代學門或學科之輔助。本論文乃就文字學、文獻學、文獻史學、語言學、

哲學、物理量子力學等多重角度的補充，且輔以資訊科技的運用與結合，以此而

帶出二十一世紀不同面向的佛法解說，故是藏譯本所缺乏的。其三、注釋與哲學

才是重點：包括藏譯的所有版本，都只是從梵文直接地翻譯過來，並沒有就本身

的語言針對經中的法理多做解釋或注釋，170 更何況是延伸到哲學的深層層次，

做義理上或實修上的解讀，此中，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本論文已有

所嘗試了。 

    總而言之，以上透過當代文獻學、語言學、與哲學的輔助，以便來闡述本論

文之「譯注此經的必要」，因時代在變化，人們生活與知識的水準亦日進千里，

故切不可墨守成規而閉門造車，否則無法跟得上時間巨輪下的千變萬化。其次，

本論文亦從 Conze 本、戶崎宏正本、Śīlêndrabodhi 本等諸傳譯本來進行審查，據

																																																								
168 參閱：T1059, vol. 25, p. 756a-b。 
169 參閱：T1059, vol. 25, p. 756b。 
170 Hikata 梵校本有 introductory essay，然就其內容多只在文獻、歷史上的介紹，義理乏善可

陳。Conze 本雖略有注解，姑且不就其論述錯誤之處，其注解的數量真的不多。戶崎宏正本一

開始就言明給一般讀者來看的，故其注解也多只是佛學基本常識，縱然書末附上解說，除了

「打破相對概念或言葉的框架」之外，其他也就乏善可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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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來支撐本論文之「譯注此經的價值」，從上述種種之模糊、不清、扭曲、不

足、限制、疏漏、或時代的遷移等諸多缺失的反思，希望藉此能引發導入研讀本

正文的動機或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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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譯注版本說明： 

    本論文第二譯注篇，主要根據 Ryusho Hikata（干潟龍祥）依據現存唯一之英

國劍橋大學圖書館賓達目錄（Bendall’s Catalogue）補遺編號一五四三（Add. 1543）

之《善勇猛般若經》尼瓦爾文的寫本（Ms. in Newari script），於 1958 年出版的梵

文校注版本（簡稱：Hikata 梵校本）。i 其他流佈於世的相關譯本則有四種，依年

代次序，依次為——（1）第七世紀唐‧玄奘法師所譯的《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

若波羅蜜多分》的漢譯本；（2）第八世紀 Śīlêndrabodhi（戒自在菩提）、Jinamitra

（勝友）和 Ye Shes Sde（智慧軍）共同翻譯的藏譯本；ii （3）1973 年 Edward 

Conze 的英譯本，此收錄於其所編譯的《智慧之完善：短品般若經文（Perfection 

of Wisdom: The Short Prajñāpāramitā Texts）》之中；（4）1973 年戶崎宏正的日譯

本，此則收錄於《大乘仏典‧1 般若部経典‧善勇猛般若経》之中。而此漢、藏、

																																																								
i 亦即 Ryusho Hikata, Suvikrāntavikrāmi-Paripṛcchā-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Tokyo：Kasai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958. 此版本對照了玄奘漢譯，以及

德格、奈塘、北京、拉薩等四個藏譯版本。然而，如果對讀翻譯時，如法義上的含混不清楚或

諸版本衝突等時需求回復到寫本的時候，則會進一步參考 P.L.Vaidya (1961)之對照漢、藏譯並

Tokumyo Matsumoto (1932, 1936, 1956) & P.L.Vaidya (1961)之天城體（devanāgarī, देवनागरी）版。

See Vaidya, P. L. (ed.) “Chapter 1: Suvikrāntavikrāmiparipṛcchā Nāma Sārdhadv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Mahāyāna-sūtra-saṁgraha,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1, pp. 1-74 & 
Digital Sanskrit Buddhist Canon: http://www.dsbcproject.org/ 
ii 本論文之 Śīlêndrabodhi 等藏譯版本乃出自「台北版西藏大藏經」：The Tibetan Tripitaka, vol. 7, 
Taipei Edition, ed. by A.W. Barber，簡稱 Taipei Ed.。而此可與 Hikata 梵校本之四個藏譯本——德

格版（TD.）、拉薩版（TL.）、奈塘版（TN.）、北京版（TP.）——相互比對。另外，本論文所採

取西藏字母的「羅馬字母轉寫系統」（Romanized alphabetical transliteration system）是目前學界

常使用之一的 Wylie/ Washington 轉寫系統。此轉寫方案 是於 1959 年 Turrell Wylie 於“A 
Standard System of Tibetan Transcription”, Harvard Journal of Ssiatic Studies, XXII (1959) , pp.261-
267 所發表，其特色乃不需特殊符號或附加符號（如 ṅ, ñ, ź, ś 等字母之外的記號），而僅以一般

具有 26 英文字母的鍵盤就可以表示了，故為流行通用之輸入法。事實上，於其餘常用的輸入法

（如 Das, USLC/LC, Tōhoku 等）之間，除了 ང,ཉ, ཛ, ཞ, འ, ཤ 這 6 個字母略有差異外，其他 24 字母

的轉寫均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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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之四譯本分別簡稱為：玄奘本、Śīlêndrabodhi 本、Conze 本、戶崎宏正本。 

 

 

二、分段標記： 

    1. Hikata 梵校本分七品，且各具品名，故本論文第二譯注篇亦依照此分：因

緣品第一、阿難陀品第二、真如品第三、譬喻品第四、須菩提品第五、修行品第

六、功德品第七。 

    2. 然而，於 Hikata 梵校本的七品之中，每一品內並無更進一步的分段標記，

由於每一品內大多仍然篇幅廣大複雜且文義甚深，為方便掌握起見，本論文依據

戶崎宏正本的科判名稱而分小段標記，此乃因為日譯本為較後期翻譯且相對精細

與完整之故。iii  

 

 

三、段落內容： 

    1. 每一小段，先附上 Hikata 梵校本寫上之羅馬字體轉寫的原文，並加註其

頁數、行數。其間，若有關諸版本間的標點與斷句差異，或涉及寫本的字詞差異

等問題，皆會進一步參考 Vaidya 天城體版 (1961)，綜合整理並於此處加註腳而

說明之。 

    2. 其次為【白話翻譯】，表此小段梵文的白話翻譯。其間，若有關梵文文法、

字詞與含義須加以解析時，以及需進一步之有關漢、藏、日、英等版本諸多翻譯

問題時，皆會於此加註腳而說明之。 

																																																								
iii 話雖說如此，然若察覺戶崎宏正本的科判與本論文之文脈解讀（contextual reading）的義理有

所所出入時，本論文亦會略作調整。此不足為奇，如 Vaidya (1961, p.VIII) 亦很明白地直言跟

Hikata 的見解不盡然相同，故其梵文校定的標點與斷句（The punctuation and breaking of 
sentences）諸多與 Hikata 梵校本 (1958)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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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再其次為【分段要義】，表此小段梵文之重點摘要的整理。若有關更深層

的義理、或其他相關哲理需詳闡述時，亦會於此加註腳而說明之。   

 

 

四、詞義解析： 

    梵文依其詞尾變化與否，可分為不變化詞（indeclinables, nipāta）與變化詞。

iv 首先，不變化詞包括接續詞、副詞、感歎詞、介系詞、連接詞等。本論文會依

序列出其不變化詞、詞性，以及以逗號分開的中文詞義。 

        例：anyathā: indec. adv., 相異／別／餘 

            hi: indec. adv., 的的確確／因為／事實上        

            katham: indec. adv., 如何／怎麼樣  

            yathā: indec. conj., 像／如……那樣  

 

    其次，變化詞包括名詞、形容詞、代名詞、數詞、動詞，其詞義解析方式如

下依次說明。 

    1. 名詞、形容詞、代名詞、數詞 

        a. 名詞：依序列出其含小括弧的基本形（stem）、性別（gender, liṅga）

v、格位（case, vibhakti）vi、數目（number, vacana）vii，接著以逗號分開再表達其

																																																								
iv	 根據 Yāska’s Nirukta 詞源學（the Vedāṅga 涉及字詞之義）：「所有梵文可區分別四類 1. verb
動詞（ākhyāta）」，2. nominals 名詞性詞（nāman）= 名詞、代名詞與形容詞，3. prefixes 前綴詞

（upasarga），4. indeclinables 無語尾變化詞（nipāta）。此中，動詞和名詞性詞乃系統地源自

verb roots 動詞字根（dhātu），他們的字根約有 2000。	
v 性別（gender, liṅga）分為三：陽性（masculine, puṃ-liṅga）、陰性（feminine, strī-liṅga）、以及

中性（neuter, napuṃsaka-liṅga），分別簡寫為 m. / f. / n.。	
vi 格位（case, vibhakti）有八：主格（nominitive, prathamā）、受格（accusative, dvitīyā）、具格

（instrumental, tṛtīyā）、為格（dative, caturthī）、從格（ablative, pañcamī）、屬格（genitive, 
ṣaṣṭhī）、處格（locative, saptamī）、以及呼格（vocative, saṃbodhana），分別簡寫為 1~8。	
vii 數目（number, vacana）分為三：單數（singular, eka-vacana）、雙數（dual, dvi-vacana）、以及

複數（plural, bahu-vacana），分別簡寫為 sg. / du. / pl.。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58	

中文的詞義。 

        例：bhāvanā: (bhāvanā) f. 1 sg., 使成現實／使成實存／禪修／開發培養 

            lokān: (loka) m. 2 pl., 對著諸世界 

            prajñaptiḥ: (pra-jñapti) f. 1 sg., 假施設／假安立／朝向使認知 

            nirvedhanam: (nir-vedhana) n. 1 sg., 通達 

            upaśamāya: (upa-śama) m. 4 sg., 導向止息的 

            akṣayatayā: (a-kṣaya-tā) f. 3 sg., 藉由非窮盡性 

 

        b. 形容詞：依序列出其含小括弧的基本形、形容詞類、性別、格位、數

目，接著以逗號分開再表達其中文的詞義。 

        例：samaḥ: (sama) adj. m. 1 sg., 平等／同一 

            jñānināṃ: (jñānin) adj. m. 6 pl., 諸智慧者的 

            lokottarā: (loka-uttara) adj. f.1 sg., 超越世間／出世間 

            viśalyaḥ: (vi-śalya) adj. m. 1 sg., 離箭或刺 

            vaidyaḥ: (vaidya) adj. m. 1 sg., 精於學術（vadyā）的／精通醫學者 

            dharmi: (dharmin) adj. n. 1 sg., 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有法 

 

        c. 代名詞：分為關係代名詞、人稱代名詞、指示代名詞、以及疑問代名

詞，依序列出其含小括弧的基本形、詞類（人稱）、性別、格位、數目，接著以

逗號分開再表達其中文詞義。 

        例：yaḥ: (yad) rel. pron. m. 1 sg., 凡／若 

            tasya: (tad) 3rd per. pron. m. 6 sg., 他的／它的 

            esā: (etad) dem.pron. f. 1 sg., 這一套（周遍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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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am: (ayam) 3rd per. pron. m. 1 sg., 指「這一套通達智慧的運作」 

            katamā: (katama) inter. pron. f. 1 sg., 什麼／何／誰 

 

        d. 數詞：依序列出其含小括弧的基本形、詞類、性別、格位、數目，

後以逗號分開來表達其中文的詞義。 

        例：ardhatrayodaśabhir: (ardha-trayodaśan) num. m. 3 pl., 藉由十二個半 

            aṣṭasahasram: (aṣṭa-sahasra) num. n. 1/2 sg., 八千 

            pañcavimśatisahasram:(pañcavimśati-sahasra) num. n.1/2 sg., 二萬五千 

            triśatikā: (tri-śatikā) num. n. 1 sg., 由三百構成的 

            sārdhadvisāhasrikā: (sārdhadvisāhasrikā) num. adj. f. 1 sg., 由二千五 

                                                             構成的 

 

 

    2. 動詞 

        a. 動詞將以語法解析碼（parsing codes）依序註明此動詞之含著括弧的

字根（root, dhātu）——亦含動詞種類、語態（voice）viii〔若有需要，再進一步標

示的接頭音節（prefix）等〕、 時態/語氣（tense/mood）ix 或被動構造（passive, 

																																																								
viii 梵文的「語態」（voice, upagraha）分成三種，其一、「為他動詞」（the active voice, 
parasmaipada, 簡稱“ P ”），此表當動作的結果朝向他人（another person, para）時。其二、「為自

動詞」（the middle voice, ātmanepada, 簡稱“ Ā ”），此表當動作的結果回向自己（back to the 
agent, ātman）時。其三，「雙重動詞」（both voices, ubhayapada, 簡稱“ U ”），此時動詞具上述二

種特徵。 
ix 依據 Pāṇini 集大成的古典文法書（Aṣṭādhyāyī）之文法學（Vyākaraṇa），梵文的「時態/語氣」

（tense/mood）被結集於十種 lakāra、或 “ l ” sound—— 10 lakāras = 6 kala（tense 時態）+ 4 
artha（mood 語氣）。此十種如下：現在直敘形（present indicative, 梵語略稱 laṭ）、完成式（the 
perfect, liṭ）、迂迴未來（the periphrastic future, luṭ）、簡單未來（the simple future, lṛṭ）、假設語氣

（the subjunctive, leṭ）、祈使語氣／命令式（the imperative, loṭ）、未完成過去式（the imperfect, 
laṅ）、可能形或祈願語態（the optative or potential, liṅ）、不定過去式（the aorist, luṅ）、以及條件

句（the conditional, lṛ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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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maṇi prayoga）或第二序的延伸動詞（derivative, pratyayānta-dhātu）x 、人稱

（person）、數目（number）， 後以逗號分開來表達其中文的詞義。 

        例：saṃvidyate: (sam-√vid-4Ā)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存在 

            abhilapyante: (abhi-√lap-1U) pass. 3rd per. pl. 那些被講說 

            prajñāpayati: (pra-√jñā-9U) caus.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假施設 

            mīmāṃsate: (√man-4Ā) des. 3rd per. sg., 那個人物想要去思考 

            vidhyeta: (√vyadh-4U) opt.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可能通達 

            samuttariṣyati: (sam-ut-√tṝ -1P) fut.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將以往上提 

                                                   升的方式跨越過 

 

        b. 分詞（participles, kṛdanta）xi 依序列出其含著小括弧的基本形、含著

小括弧的字根（root, dhātu）——亦含動詞種類、語態〔若有需要，再進一步銜接

的接頭音節（prefix）等〕、分詞種類、詞類轉化（→）後的性別、格位、數目，

後以逗號分開來表達其中文的詞義。 

        例：anirdeśyāḥ: (anirdeśya) (a-niḥ-√diś-6P) fpp. → m. 1 pl., 不可被宣說的 

            labdhā: (labdha) (√labh-1Ā) ppp. → f. 1 sg., 所獲得 

            parigṛhītaṃ: (parigṛhīta) (pari-√grah-9U) ppp. → m. 2 sg., 所攝受 

            prajānan: (prajānant) (pra-√jñā-9U) ppr. → m. 1 sg., 正在認知 

            sataḥ: (sat) (√as-1P) ppr. → n. 6 sg., 正存在的時候 

																																																								
x 第二序動詞（pratyayānta-dhātu）或延伸動詞（derivative）有四類：使役形（causative, 
nijanta）、意欲形（desiderative, sannanta）、強化形（intensive, yaṅanta）、名詞式的動詞

（denominative, nāmadhātu）。以上分別簡稱：caus.、des.、int.、den。  
xi	 在梵文有很多種分詞，較常用的有變化分詞有三：過去被動分詞（past passive particle, bhute 
kṛdanta）、未來被動分詞（the future passive participle, gerundive）、現在分詞（the present 
participle, vartamane kṛdanta）。以上分別簡稱：ppp.、fpp.、ppr.。其他尚有：過去主動分詞

（past active participle, bhute kartari prayoga kṛdanta）、未來分詞（the future active and middle 
participl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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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不變化分詞（indeclinable participles），如完成式動名詞（the gerund, 

ktvānta）與不定式（infinitive），因爲無人稱等之變化，所以只列出含著小括弧的

字根（root, dhātu）——亦含動詞種類、語態〔若有需要，再進一步銜接的接頭音

節（prefix）等〕、分詞種類、詞類轉化（→），以及以逗號分開的中文詞義。 

        例：śrotum: (√śru-5P) inf., 聽聞 

            upasaṃhartum: (upa-sam-√hṛ-1U) inf., 攜帶／拿取／攝受／提供 

            abhiniviśya: (abhi-ni-√viś-6U) gerund, 已經面對進入而停留／執著 

            saṃdhāya: (sam-√dhā-3U) gerund → adv., 密意地／帶著隱密涵義           

                                               方式地 

 

    3. 複合詞（compound, samāsa = A+B） 

        首先，將連音形式以「-」斷開其組成的 A-B 二大部分，且還原為不連

音形式。其次，除了翻譯其詞義之外，並分析其內容以對應有關的六類複合詞xii 

之一， 後以括弧來附帶說明其結合的關係、性別、數目、格位。 

        例：jñāna-ajñāna: 智與非智。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n. 1 sg.） 

            bodhi-sattva: 以菩提為目標的有情。依主釋（為格關係，m. 1 sg.） 

            ajñāna-vigamaḥ: 離開無知。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             

            sākṣāt-kriyā: 作證／伴隨眼睛而來之作。依主釋（從格關係，f. 1 sg.）	

																																																								
xii 六類複合詞：① 相違釋／並列複合詞（Dvandva）：A 與 B 在句法上有同等地位，其意思是

以「和」、「與」來作連接。② 依主釋／格限定複合詞（Tatpuruṣa）：A 與 B 之間有異格的關

係，而以 B 為主 A 為輔。③ 持業釋／同格限定複合詞（Karmadhāraya）：A 限定 B、或 A、B
同格，此時 A 與 B 同為主。④ 帶數釋／數詞限定複合詞（Dvigu）：A 是數詞用來限定 B。⑤ 

鄰近釋／不變化複合詞（Avyayibhāva）：A 是不變化的語助詞用來限定名詞 B，此複合詞作副

詞用。⑥ 有財釋／所有複合詞（Bahuvrīhi）：修飾 A 與 B 以外的人事物，以表「擁有」或「所

屬」的意思，此時 A 與 B 同為輔。此外，②～⑤ 通稱為「限定複合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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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jrôpama-samādhi: 如金剛般的定。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sg.） 

            nirvedha-gāminī : 具備著行通達之情形或人物。有財釋。（m. 1 sg.） 

            prajñapti-lakṣaṇam: 其特徵為假施設。有財釋。（n. 1 sg.） 

            trai-dhātukaṃ: 三界。帶數釋。（m. 2 sg.） 

            a-vidyā: 無名／不認知。否定複合詞。（f. 1 sg.） 

            yathā-bhūta: 如實地。鄰近釋（不變化複合詞常當副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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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語 表 

 

略語 中文說明 英文或梵文羅馬轉寫 

1 第一格／主格 nominative (prathamā) 

2 第二格／受格／對格 accusative (dvitīyā) 

3 第三格／具格 instrumental (tṛtīyā) 

4 第四格／為格／與格 dative (caturthī) 

5 第五格／從格 ablative (pañcamī) 

6 第六格／屬格 genitive (ṣaṣṭhī) 

7 第七格／位格／處格 locative (saptamī) 

8 第八格／呼格 vocative (saṃbodhana) 

1P 表第一類「為他動詞」 class-1 Parasmaipada 

5Ā 表第五類「為自動詞」 class-5 Ātmanepada 

9U 表第九類「雙重動詞」 class-9 Ubhayapada 

1st per. 表動詞之第一人稱 first personal 

2nd per. 表動詞之第二人稱 second personal 

3rd per.  表動詞之第三人稱 third personal 

Ā 為自動詞 middle voice (Ātmanepada) 

adj. 形容詞 adjective (viśeṣaṇa 區別) 

adv. 副詞 adverb 

aor. 不定過去式 aorist (luṇ) 

caus. 使役形 caus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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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比較 compare 

compar. 比較級 comparative degree 

cond. 條件形 conditional 

conj. 連接詞 conjunction 

dem. pron. 指示代名詞 demonstrative pronoun 

dem. adj. 指示形容詞 demonstrative adjective 

den. 名詞式的動詞／擬名詞相 denominative (nāmadhātu) 

des. 意欲形／要求相 desiderative (sannanta) 

du. 雙數 dual (dvi-vacana) 

e.g. 例如 for example 

f. 陰性 feminine (strī-liṅga) 

fut. 未來式 future (lṛṭ) 

fap. 未來主動分詞 future active participle 

fpp. (gerundive) 未來被動分詞／義務分詞／

動詞的形容詞 

future passive participle 

gerund (absolutive) 完成式動名詞／連續體 a nominal form of verbs 

impf. 未完成過去式／直說法過去 imperfect (laṇ) 

impv. 命令式 imperative (loṭ) 

indec. 不變化詞 indeclinable (nipāta/a-vyaya) 

indef. pron. 不定代名詞 indefinite pronoun 

inf. 不定詞 infinitive 

int. 強化形／強調相 intensive (yaṅ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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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 pron. 疑問（代名詞） interrogative 

interj. 感歎詞 interjection 

m. 陽性 masculine (puṃ-liṅga) 

n. 中性 neuter (napuṃsaka-liṅga) 

num. 數詞 numeral (saṃkhyā/gaṇanā) 

noun 名詞 noun (subanta) 

opt. 可能形 opatitive (liṅ) 

P 為他動詞 active voice (Parasmaipada) 

pass. 被動式 passive construction 

peri. fut. 迂迴未來式 periphrastic future (luṭ) 

pf. 完成式 perfect (liṭ) 

pl. 複數 plural (bahu-vacana) 

ppp. 過去被動分詞 past passive participle 

ppr. 現在分詞 present participle 

prep. 介系詞 preposition 

pres. indic. 現在直敘式 present indicative (laṭ) 

pron. 代名詞 pronoun 

pron. adj. 代名詞式的形容詞 pronoun adjective 

r/c clause 關係(附屬) － 相關(主要)子句 relative-correlative clause 

rel. pron. 關係代名詞 relative pronoun 

sg. 單數 singular (eka-vacana) 

subj. 假設形 subjunctive (le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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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l. 高級 superlative 

U 雙重動詞 both voice (Ubhayapada) 

有財釋 所有複合詞 bahu-vrīhi 

依主釋 異格限定複合詞 tat-puruṣa compound 

持業釋 同格限定複合詞 karma-dhāraya compound 

相違釋 並列複合詞 dvandva compound 

帶數釋 數詞限定複合詞 dvi-gu 

鄰近釋 不變化複合詞 avyayi-bhā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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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符 表 

 

略符 中文說明 

√ 表示動詞字根 

→ 1. 詞類轉化，如 fpp. → f. 1 sg. (隨順主詞轉化為名詞用) 

2. 進一步的指示說明 

3. 表示「……（左）發展為……（右）」 

← 表示「……（左）源自於……（右）」 

° 表示「一個詞的其餘部分應該被補足」，如 pāra° 完整的書寫應該

為 pāramitā 

* 1. 表示不合語法的形式 

2. 表示文本中語詞的省略 

／ 表示中文格式的「或者」 

/ 表示英文格式的「或者」（or） 

＋ 表示「……與……結合」 

＆ 表示英文格式的「和，及，與」（and） 

…… 表示為節省空間而省略某些梵、漢、藏、英、日文詞字 

⇒	 表示論理上推測的「則（therefore）」 

⇔	 表示「相互切換」 

∝ 若 B∝A，則表「B 隨順於 A」，亦即是，「若 A 乃怎麼樣，如是 B

即怎麼樣」 

～ 1. 表示總括式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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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當於補語作用的闡釋 

3. 表示省略符號（如 from ~ to ~） 

4. 當否定符號（如~A） 

≒ 表示「⋯⋯相當於⋯⋯」或「⋯⋯與⋯⋯類似」 

＝ 表示「⋯⋯等於⋯⋯」或「⋯⋯與⋯⋯同義」 

≡ 表示「同義詞」或「增語」（切要增上的說明） 

≠  表示「⋯⋯不等於⋯⋯」或「⋯⋯與⋯⋯不同」 

（） 1. 表示同義詞 

2. 表示文法詞性等說明 

3. 表示上有餘詞附帶而說明 

4. 表示梵、藏、英、日等外文之中譯說明 

〔〕 表示於中、日文翻譯時所額外添加的字詞，為使前後文通順易懂 

「」 1. 表示原文的引用 

2. 表示說話的內容 

3. 表示專有名詞 

4. 表示強調說明的重點 

『』 表示原文中的再引用（若其中在有引用，則用「」，如此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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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ini 1.4.58 所列 20 upasargas（二十種接頭音節） 

 

天城體 羅馬轉寫 中文意義 例子 

अित ati 超過，超越 atīta 過去；atīndriya 超感官；aty-anta

畢竟 

अिध adhi 增上，提昇，於內 adhi-vacana 增語；adhy-ātma 增上於自

己／自身特有、內自 

अनु anu 隨順 anu-svāra 隨韻；anu-bodha 隨順覺悟 

अप apa 歧出，偏離 apāna 吐氣；apa-krānta 被捨離；apa-

gata 遠離／遠去 

अिप api 在上面, 接近 api-hita 放在上面 

अिभ abhi 對著、朝向 abhi-dharma 對法論／阿毘達摩 

अव ava 從上而下、分開 ava-tāra 從上而下的跨越 

आ ā 方向相反，強調 ā-cāra 行／實踐；ā-cārya 阿闍梨 

उद् ud 往上 ud-āna 氣息從丹田往上/讚嘆 

उप upa 靠近 upa-ni-ṣad 奥義書（優娑尼沙壇） 

दुस् dus 困難，壞的 duḥ-kham 困苦 

िन ni 進來 upa-ni-ṣad 奥義書（優娑尼沙壇） 

िनस ् nis 欠缺，不俱有 nis-trai-guṇya 欠缺三德（數論派） 

परा parā 捨離，丟開 parā-śara 破壞者 

पिर pari 四面八方，全面 pari-ṇāma 廻向 

प्र pra 朝向，向前 pra-kṛti 本性／天然（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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प्रित prati 反向 60%，正向之強調 40% praty-āhāra 抑制食物（阿含四團食） 

िव vi 分開 vy-āna 循環／出入息 

सम् sam 總括的，全部的 

相同的，平等的 

saṃs-kṛta 總括做成／梵文 

sam-āna 均勻呼吸／消化 

सु su 容易，好的 su-kṛta 做得好；su-kham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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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 《善勇猛般若經》之譯注 

Part I.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Suvikrāntavikrāmi-

Paripṛcchā 

 

 

 

    有關《善勇猛般若經》的全文大意，可從其分五問、七品、或八卷來扼要地

掌握。所謂的「五問」乃指善勇猛菩薩在一開頭處對世尊所提出有關甚深般若波

羅蜜多的五大問題，1 而全文亦大致照此五問題次序安排而以「問答方式」2 來

進行。所謂的「七品」乃指 Hikata 梵校本、Śīlêndrabodhi 藏譯本、Conze 英譯本、

戶崎宏正日譯本，彼等皆分七品，亦即，第一因緣品、第二阿難陀品、第三真如

品、第四譬喻品、第五須菩提品、第六修行品、與第七功德品。3 所謂的「八卷」

乃指玄奘譯的《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的劃分段落，而此漢譯本

只分為十六之一至十六之八共八卷（卷第五百九十三～卷第六百），並無品名，

此為玄奘晚年（660-663）翻譯大般若經六百卷之 後八卷。之所以有分品上的出

入，很可能因流傳的時代不一、地方不同，故諸版本間亦略有所出入所致，而

Conze 說：「〔玄奘中文譯本的〕這些章品乃順著梵文文本的卷數（folios of the 

Sanskrit text）」4。本論文翻譯所依據的原始典籍主要是依照 Hikata 梵校本5 ，然

																																																								
1 詳見如下第二段的分段要義之➊～➎。 
2 經典的「一問一答」，是一很重要之教學的進行方式，主要的是彰顯佛陀的教法並非填鴨式或

權威式的單向輸出。總之，由於是非填鴨式的，故弟子們等聽眾皆要如理地去思惟觀察除疑，

若得勝解定見，也需如是地照著去禪修實踐與現證；由於是非權威的，故非常不同於其他宗教

之強調神或教主之獨一不可侵犯性，而是弟子們等聽眾，只要有本事，任誰皆可成就佛果。 
3 此外，1961 年 P.L.Vaidya 對照漢藏譯的梵校本——Vaidya 天城體版也是分成七品，而品名亦

同如是。 
4 see Edward Conze, The Prajn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58, p.56. 以下簡稱 Conze 本。 
5 亦即 Ryusho Hikata, Suvikrāntavikrāmi-Paripṛcc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Edited with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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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讀翻譯時，如法義上的含混不清楚或諸版本衝突等需求回復到寫本的時候，

則會進一步參考 1961 年的 Vaidya 天城體版。又在每一品之中，其所更進一步細

分之梵文的分判段落，乃依戶崎宏正本的科判，主要是因為此日譯版較為後期

（1980），且相對而言又較細膩而完整之故。6  

    此外，本篇雖名為《善勇猛般若經》的譯注，然而由於二千五百頌的篇幅頗

大，而且，由於本論文主要研究的課題為「佛教的語言哲學」，故並不會全部翻

譯，而只會扣緊本經有關「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觀的部分而來做譯注，7 並進

一步區分「白話翻譯」與「分段要義」二個部分來做中文的白話翻譯與重點說明。 

 

 

 

 

 

 

 

 

 

 

																																																								
Introductory Essay, Tokyo：Kasai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958. 以下簡稱 Hikata 梵校本。而梵

文每段落之 後標明的頁數、行數亦是根據此本。 
6 誠然，若就每一品的分判段落而言，是否需要或正確，此乃見仁見智，如 Conze 本與戶崎宏

正本彼此就存在若干差異。然就一部份量不算少且其義理甚深的典籍，初步的分段科判似乎有

助於趣入，仔細對照之下，似乎日譯本較佳。然而，正如前面「緒論」所言，とさき文脈解讀 

並不全然正確，故若解讀上有所衝突的話，亦會做些調整。 
7 話雖說是如此，然而以下所譯注之有關語言哲學的部份，亦佔全部經文（二千五百頌）的六

～七成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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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勇猛般若經》之譯注與研究 

 

 

 

I. Nidāna-Parivartaḥ（१ िनदानपिरवतर्ः  因緣品第一） 

 

 

    Tat kasmād dhetoḥ? sarvasatvā 8  hi Bhagavan sukhakāmā duḥkhapratikūlāḥ, 

sarvasatvāḥ sukhenârthikāḥ, na ca vayaṃ Bhagavan sarvasatvānāṃ kiṃcid anyat 

sukhaṃ samanupaśyāmo ’nyatra prajñātaḥ, na cânyat kiṃcid Bhagavan sarvasatvānāṃ 

sukham asty anyatra bodhisatvayānān mahāyānāt, tena vayaṃ Bhagavan-n-imam 

arthavaśaṃ saṃpaśyantaḥ satvānāṃ sukham upasaṃhartukāmāḥ prajñāpāramitāṃ 

paripṛcchāmaḥ, bodhisatvānāṃ ca etam arthaṃ Bhagavan samanupaśyadbhir asmābhis 

Tathāgata etam arthaṃ paripṛṣṭaḥ. (p. 6, l. 16 ~ p. 6, l. 23)  

 

【白話翻譯】 

    此何以故？世尊！因為9 一切眾生們10 ［一方面］想要安樂［另一方面］討

																																																								
8 Hikata 梵校本因為依據劍橋寫本（Cambridge Ms），故皆將「眾生」的梵文 sattva 省略成

satva，然而對照 Vaidya 天城體版（p.3）之 सत्त्व  則是沒省略的 sattva。	
9 hi: indec. adv., 的的確確／因為／即／唯。िह 有二義，其一譯為「的的確確」或「事實上」，

其二表示「前一論述的理由、理據」。此 hi 將會頻出現，而戶崎宏正本大多譯為「事實上」。 
10 sarvasatvāḥ: 一切眾生／所有的有情。持業釋（形容詞關係）。此中 सत्तव (眾生)乃由√as (2P, 
是、有／存在、擁有) 而來之中性現在分詞 sat (n.) ，再於其後接中性抽象字尾-tva，此則有二

個意思，一者為「眾生」，另一者為「存在性」，在這地方順從前者來解釋且用複數。cf. 玄奘

本（頁 1067c）譯為「一切有情」。另外，Vaidya 天城體版（p.3）為 सवार्सत्त्वाः (sarvasattvā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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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困苦，一切眾生們皆以安樂為其目標，［然而］我們11 看不到一切眾生們連一

點點其他的安樂，除了智慧（般若）之外12 ；世尊！13 一切眾生們連一點點其他

的安樂都是不存在的，除了菩薩乘、大乘。世尊！因此之故，我們正在看到這樣

子的利益效用，想要提供14 眾生們的安樂而來詢問般若波羅蜜多15 。世尊！這

一套關連於菩薩們的具意義、利益［的無上法］者，就被正在觀看的我們所提問

於如來了。16 

																																																								
11 samanupaśyāmaḥ: (sam-anu-√paś /√dṛś-1P) pres. indic. 1st per. pl. 我們看到。而此「我們」乃指

以善勇猛菩薩為代表之諸大菩薩等。 
12 此中，prajñātaḥ 可視為 prajñā (f.) 加上接尾音節-taḥ 而形成第五格副詞（ablative adverb），以

配合 anyatra（除了～之外）。此外，若就玄奘法師之「五不翻的原則」，其就將 prajñā 音譯為

「般若」，而非意譯為「智慧」，但本論文以白話解意為主，故取意譯。cf. 玄奘本（頁 1067c）

此處譯為「般若波羅蜜多」（prājñāparamitā），與此處原文稍有不同，參照其他 Vaidya 天城體版

（p.3）、藏、英、日譯版皆與 Hikata 梵校版相同，依序為：प्रज्ञातः/ shes rab/ wisdom/ 知恵。雖說

如此，然而義理上似乎亦不相違。因為，佛教修行以智慧為主軸，六度亦以慧度為前導，如此

方能究竟離苦得樂；相較於此，凡夫皆非以智慧為主軸，更遑論以慧度為前導，縱然獲短暫安

樂，亦不離苦的本質，終於生死苦海中載浮載沈，無絲毫安樂可言。故外在文字雖略有出入，

但內涵義理不變。 
13 bhagavan: (bhagavat) m. 8 sg., 世尊！此為第八呼格，除了用來稱呼世尊之外，在文中亦有分

段之效。此外，於之後文中，當稱呼善勇猛、善現、阿難陀或舍利子時，亦是如是條理。 
14 upasaṃhartu-kāmāḥ～(1) upasaṃhartum: (upa-sam-√hṛ-1U) inf., 攜帶／拿取／攝受／提供，(2) 
kāmāḥ: (kāma) adj. m. 1 pl., 想要／欲求，此字常與-tum 或 –itum 之不定詞相銜接。依前後文脈

此複合詞翻譯為「想要提供」。 
15 prajñāpāramitāṃ: (prajñāpāramitā) f. 2 sg., 般若波羅蜜多／智慧到彼岸。此為本文 要的關鍵

詞，其梵文天城體 प्रज्ञापारिमता，音譯為「般若波羅蜜多」，意譯「為智慧到彼岸」，或更直接地

說為「在智慧上就達到極致」、「無窮盡的透徹了解」。此詞可拆解成「般若／智慧」（prajñā）＋

「波羅蜜多／到彼岸」（pāramitā），亦即可界說為「先要有『般若』之鍛鍊的智慧，之後才將

『般若』的道路貫徹到底」。附帶一說，若是按 Hikata 從 pāramitā 之詞源學的拆字解法有三，

即從 (1) parama 的「 勝」義、(2) pāram 的「彼岸」義、 (3) 早期巴利經典 pāragū / pāragata
的語意學的轉變（semantic change）而來的。雖然，第(1)義亦可解釋得通，但是，本文乃依第

(2)義 ——「到彼岸」——而《大般若心經》、《善勇猛般若經》、《金剛經》與《心經》等的內

涵文脈亦皆順此義，詳細將於下文闡述之。此可參見於 Hikata (1958), p. XI。cf. 戶崎宏正將

「般若波羅蜜多」意譯為「知恵の完成」，因為「般若（prajñā）」意味著智慧，「波羅蜜多」意

味著完成、或「 完成的狀態」，又被理解為「達到彼岸」；因此「智慧的完成」也被理解為

「依據智慧到覺悟」，視之為菩薩實踐道——六波羅蜜多之一。參照戶崎宏正本（頁 304，註 6
＆頁 299，註 15）。玄奘本亦音譯為「般若波羅蜜多」。Śīlêndrabodhi 本譯為「智慧之到彼岸

（ཤེས་རབ་་5ི་ཕ་རོལ་/་8ིན་པ།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Conze 本譯為「完善的智慧」（perfect 
wisdom）或「智慧之完善」（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16 以上表示善勇猛菩薩請問「般若波羅蜜多」於世尊的動機，亦表本論文之所欲；接下來就有

關「一切法不可說」之語言哲學的相關文本，來做一梵文白話翻譯與四種譯本（漢、藏、英、

日）的對照研究。四種譯版依年代次序如下：玄奘漢譯版（第 7 世紀）、Śīlêndrabodhi 等人藏譯

版（第 8 世紀）、Conze 英譯版（1973 年）、戶崎宏正日譯版（1980 年）。以下略稱：玄奘本、

Śīlêndrabodhi 本、Conze 本、戶崎宏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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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17 主要在說明善勇猛菩薩詢問世尊有關般若波羅蜜多的動機，亦

即是，一切眾生若想要「離苦得樂」而追求安樂，18 除了智慧（般若）、除了菩

薩乘、除了大乘，善勇猛等諸大菩薩看不到還有其他義利可追求，故來請教世尊

有關般若波羅蜜多的修行。 

 

 

    Evam ukte Suvikrāntavikrāmī bodhisatvo mahāsatvo Bhagavantam etad avocet: 

“Prajñāpāramitā prajñāpāramitêti Bhagavan-n-ucyate, kiyatā Bhagavan bodhisatvānāṃ 

mahāsatvānāṃ prajñāpāramitā prajñāpāramitêty ucyate? kathaṃ Bhagavan bodhisatvo 

mahāsatvaḥ prajñāpāramitāyāṃ carati? kathaṃ Bhagavan bodhisatvasya mahāsatvasya 

prajñāpāramitāyāṃ carataḥ prajñāpāramitābhāvanā paripūriṃ gacchati? kathaṃ 

Bhagavan bodhisatvasya mahāsatvasya prajñāpāramitāṃ bhāvayato māraḥ pāpīyān 

avatāraṃ [na]19 labhate, sarvamārakarmāṇi câvabudhyate? kīdṛg-rūpaiś ca Bhagavan 

																																																								
17 此一小段擷錄說明：（1）由於本文翻譯扣緊《善勇猛般若經》之有關「一切法不可說」之語

言哲學的論述，故於第一品一開頭跳過如下述：序品人事物地之緣起的介紹、談到三十種不適

合聽聞的下劣根器諸有情、七種適合聽聞根器的諸有情、為十六種菩薩摩訶薩請法，以及善勇

猛菩薩之三項內在自省等等。（2）然而，本文以為修習者的「動機」十分重要，因此會影響將

來是否成就般若波羅蜜多的結果，縱然是討論語言哲學亦復如是。倘若動機不正確——為知識

而知識、為功名而知識、為私利而知識等，此則只會轉成概念知識而無法做成智慧，故無法朝

向圓滿智慧的達成，因此擷取一小段有關善勇猛菩薩之請法的動機，以顯本論文的自我期許。

（3）此一小段，屬於戶崎宏正本（頁 82）科判：（二）詢問的意義（問うことの意味）。 
18 kāmāḥ: (kāma) adj. m.1 pl., 愛著／欲求; pratikūlāḥ: (pratikūla) adj. m. 1 pl., 討厭的／憎惡。梵

文 sukha-kāmā duḥkha-pratikūlāḥ (सुखकामा	दुःखप्रितकूलाः) 意味想要快樂、討厭苦痛之「欲離苦得

樂」，此乃一切眾生共同的基本需求，玄奘本（頁 1067c）譯為「欣安樂」與「厭危苦」。本論

文以為此點十分重要，亦是一切修行動力的來源，若能於有用的人身善思運用此原動力，則可

正確引導至究竟成佛果位。如《廣論》：「如是若於暇身，能發一具相取心要〔成就無上菩提〕

欲樂，須思四法。其中須修行者，謂一切有情，皆唯愛樂而不愛苦，然引樂除苦亦唯依賴於正

法故…」。詳參閱 宗喀巴著法尊譯，《菩提道次第廣論》（臺北：福智，1993），頁 64。以下簡

稱《廣論》（1993）。 
19 劍橋寫本缺否定副詞 na，然按 Hikata 梵校本（p.4）與 Vaidya 天城體版（p.1）[न]，並文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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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jñāpāramitāvihārair viharan bodhisatvo mahāsatvaḥ kṣipraṃ 

sarvajñatādharmaparipūrim adhigacchati? ” (p. 3, l. 18 ~ p. 4, l. 6) 

 

【白話翻譯】 

    如是說已，善勇猛菩薩摩訶薩對著世尊啟白言：「世尊！般若波羅蜜多被說

為所謂的『般若波羅蜜多』20 ，〔其一、〕世尊！根據什麼樣的理由21 有關菩薩

摩訶薩的般若波羅蜜多被說為『般若波羅蜜多』？22 〔其二、〕世尊！菩薩摩訶

薩是如何地修行於般若波羅蜜多當中？〔其三、〕 世尊！當菩薩摩訶薩正修行

於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是如何地使般若波羅蜜多的開發23 達至圓滿？〔其四、〕

世尊！當菩薩摩訶薩正在深入開發（專精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惡魔波旬

是如何無法趁虛而入，且這一切魔事可被察覺24 ？以及，〔其五、〕 世尊！藉由

																																																								
讀（contextual reading），此時應補入否定副詞 na。見 Hikata 梵校本（p.4, n. 1）。 
20 此正式點出「言說上所講的，與實際上修行而證悟的真實的狀態，存在著一定的落差」，亦

即是，般若波羅蜜多 ≠ 所謂的「般若波羅蜜多」，特在以下出現十九次的「雖作是說而不如

說」，會反覆地依此觀點而詳加說明。 
21 kiyatā: (kiyat) adj. f. 3 s., 藉由到達如何的程度／根據什麼樣的理由。此當副詞用，此白話翻

譯為「根據什麼樣的理由」，或「藉由到達如何的程度」亦可。cf. 玄奘本（頁 1067c）譯為

「何謂……?」 
22 或譯為：有關諸菩薩摩訶薩的般若波羅蜜多，是藉由到達如何的程度而［才夠資格］被說為

『般若波羅蜜多』？此類似意思的翻譯亦可參考戶崎宏正本（頁 81）：「世尊！偉大菩薩們的智

慧的完成，所謂「智慧的完成」被說為怎麼樣的事物？」（世尊よ、偉大な菩薩たちの知恵の完

成、知恵の完成とは、どんなものをいわれるのですか。） 
23 bhāvanā: (bhāvanā) f. 1 sg., 使成為現實／使成實存／禪修／培養。此字源於動詞字根√bhū 
(1P, 是、有、實存、成為) 之使役形 bhāvayati 而來的陰性名詞，狹義地可譯為「禪修」，廣義

地可譯為「開發」，若按般若波羅蜜多整個文脈來說（以凡夫皆為未開發的寶藏，透過菩薩道的

修行，終至圓滿），此譯為「開發」似較清楚。關於 bhāvanā（भावना）譯為「禪修」（meditative 
practices），其大致意思為「使成為實存」（causing to be; calling into existence）、或「培養」

（cultivating），詳可參考 蔡耀明，《佛教視角的生命哲學與世界觀——佛教禪修做為身心安

頓》，（臺北：文津，2012），頁 167。以下簡稱 蔡耀明（2012）。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8，

片 40，行 3）將 bhāvanā 譯為「修習、串習」（=ོམ་པ། sgom pa）；Conze 本（p.14）亦譯為「開

發」（the development）；戶崎宏正本（頁 81）譯為「修行」（修習）。 
24 可另譯為：「察覺這一切魔事？」～ 之所以會有主、被動的二不同翻譯，主要是因爲√budh
可為第一或第四類動詞，此亦即是：budhyate: (√budh-1U) pass. 3rd per. sg., 被覺察、或著

budhyate: (√budh-4Ā) pres. indic. 3rd per. sg., 察覺／覺悟。因此 budhyate 可視為由第一類動詞字

根√budh (1U，知道) 而來的被動形第三人稱單數，或由第四類動詞√budh (4 Ā，覺悟) 而來的

主動形第三人稱單數，並且又剛好 sarvamārakarmāṇi 可以當主格 (n. 1 pl.) 、亦可以當受格 (n. 
2 pl.) 之故。另外，對照四譯本，除了 Conze 本（p.14）譯為主動語句（How can one recogn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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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特色25 的般若波羅蜜多之安住而正安住，菩薩摩訶薩則能快速地證得一切

智性之法26 的圓滿？27 」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28 主要在說明善勇猛菩薩為菩薩摩訶薩得義利、眾生得利益、眾生

得安樂、哀愍世間大生眾、利益安樂諸天人、為了現在未來菩薩摩訶薩等作照明

的緣故，來請問世尊有關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之五大問題：➊ 什麼是「般若波羅

蜜多」？➋ 如何修般若波羅蜜多？➌ 修的時候如何使之達到圓滿？➍ 當專精

修行時魔王與魔事等障是如何地被排除？以及➎ 透過安住於怎樣的特色的般若

波羅蜜多菩薩可以迅速成就一切智智？29，而整部經文也大致上按照此五大問題

																																																								
all deeds of Māra? ），其餘玄奘本（頁 1066a）、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8，片 40，行 4）、戶崎

宏正本（頁 81）皆譯為被動語態。 
25 kīdṛgrūpaiḥ: 藉由什麼樣的形相、或藉由什麼樣的特色。持業釋（形容詞關係）。此中，疑問

形容詞 kīdṛś (adj.) 什麼樣的／何種類的；rūpaiḥ: (rūpa) m. 3 pl., 色／相／形。二者字合起來做

成為第三格複數之 kīdṛg-rūpaiḥ (m.3 pl.) 藉由有什麼特色？ 
26 sarva-jñatā: 一切智性。持業釋（形容詞關係）。此複合詞中，代名詞式的形容詞（pronominal 
adj.）sarva 為基本形（stem），其意為「一切的／所有的」；jñatā: (jñatā) f. 1 sg., 知識／智慧。

二者字合起來做成為 sarva-jñatā (f. 1 sg.) ，翻譯為「一切智性」。而 sarva-jñatā (一切智性) ≒ 
sarvajña-jñāna (一切智智) ≒ sarvārkāra-jñatā (一切相智)。又 sarvajñatā-dharma 整個翻譯為「一切

智性之法」。cf. 玄奘本（頁 1066a）譯為「一切智法」。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8，片 40，行

4）亦譯為「一切智性之法」（ཐམས་ཅད་མZེན་པ་ཉིད་5ི་ཆོས། thams cad mkhyen pa nyid kyi chos）。Conze 本

（p.1）譯為「一切知識之法」（the dharma of all-knowledge）；戶崎宏正本（頁 81）譯為「知一

切的教法」（すべてを知るものの教え）。 
27 paripūrim: (paripūri) f. 2 sg., 圓滿／具足。此整句可參考戶崎宏正本（頁 81）：「世尊！偉大菩

薩將怎樣子形式的智慧的完成視為住處，而憑藉此可迅速地俱備『一切智法』呢？」（世尊よ、

偉大な菩薩は、どのようなかたちの知恵の完成を住まいと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すべてを知る

ものの教え（一切智法）をすみやかにそなえ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すか。） 
28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81）科判為：（一）善勇猛菩薩問有關智慧的完成（善勇猛菩薩

が知恵の完成について問う）。再次說明：對於翻譯這偌大二千五百頌，加以分段落並註明段落

品名，會有助於全文的理解。由於戶崎宏正本的日譯較為後期，且亦較細膩而完整之故，故本

文翻譯的分段科判與段落的分段要義依據戶崎宏正本。另外，在因緣品第一（I. Nidāna Pari-
vartaḥ）之中，戶崎宏正本分（一）～（十九）小段。cf. Conze 科判為 12 小段，並附科判名稱 
(1. The Worthy Audience ~ 12. The Great Vehicle)。 
29 此五點亦蘊藏了「What→ How→ How to perfect→ How to remove Mara’s obstacles→ How to 
achieve sarvajñatā rapidly」之修行的道次第。此種道次第的進展，在般若經典十分強調，例如

《心經》的咒語：「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娑婆訶！」（去啊！去啊！去到

彼岸啊！總括到彼岸吧！成就圓滿的智慧！／去呀！去呀！去彼岸呀！用許多許多到彼岸的方

法去彼岸，去成就菩提大道。gate gate pāragate pārasaṃgate bodhi svāh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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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安排而來進行。 

 

 

    Bhagavān etad avocet: Yat tv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n-evaṃ vadasi 

‘Prajñāpāramitā prajñāpāramitêti Bhagavan-n-ucyate, kiyatā Bhagavan bodhisatvānāṃ 

mahāsatvānāṃ prajñāpāramitêty ucyata’ iti,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kenacid 

dharmeṇa prajñāpāramitā vacanīyā, sarvavacanâtikrāntā hi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śakyate vaktum: iyaṃ sā prajñāpāramitā, ’sya vā 

prajñāpāramitā, ’nena vā prajñāpāramitā, ’smād vā prajñāpāramitā. Apāramitāiṣā 30 

Suvikrāntavikrāmin sarvadharmāṇām, tenôcyate prajñāpāramitêti. Prajñā eva 

Suvikrāntavikrāmiṃ-s-Tathāgatena na labdhā, nôpalabdhā, kutaḥ punaḥ 

prajñāpāramitām upalapsyate? (p. 7, l. 3 ~ l. 12) 

 

【白話翻譯】 

    世尊回答說：「善勇猛！正如你剛剛〔第一題〕所問：世尊！般若波羅蜜多

被說為『般若波羅蜜多』，世尊！有關諸菩薩摩訶薩的〔般若羅婆羅蜜多〕，是根

據什麼樣的理由而被說為『般若波羅蜜多』？善勇猛！般若波羅蜜多實不可藉由

																																																								
30 Hikata said “Ch. and Tib. –mitā. Pāra° .” 見 Hikata 梵校本（p.7, n.1），此意思是說，漢譯與藏譯

皆為肯定的 pāramitā。按 Hikata 梵校本 apāramitā 與 Vaidya 天城體版（p.3）之 अपारिमता 則都為

否定意思的般若波羅蜜多，Conze 本（p.4）、戶崎宏正本（頁 87）也隨順 Hikata 以否定意思來

翻譯。（僅漢、藏二譯肯定，其他四者——Hikata、Vaidya、英、日譯——否定） 



  

doi:10.6342/NTU201802561 

 

                                                   第壹部分 《善勇猛般若經》之譯注	

79		

任何法而被講說的31 ，因為般若波羅蜜多乃超越一切言說32 ，善勇猛！般若波

羅蜜多實不能被講說為〔其一、〕這個是這一套的般若波羅蜜多、或〔其二、〕

某個人物所擁有的般若波羅蜜多、或〔其三、〕只要靠這個就有般若波羅蜜多、

或〔其四、〕從這個而來的就有般若波羅蜜多。33 善勇猛！這個是一切法的非波

羅蜜多（非到彼岸），34 是故名為『般若波羅蜜多』。35 善勇猛！即便是智慧〔亦〕

不為如來所獲得、所靠近獲得，36 更何況是般若波羅蜜多將被〔獲得、〕靠近獲

得。」 

																																																								
31 na vacanīyā: (na vacanīya) (√vac-2P) fpp. → f. 1 sg., 不可被講說的（gerundive, 動詞狀的形容

詞），此隨順陰性主詞 prajñāpāramiā，而謂「般若波羅蜜多實不可藉由任何法而被講說的」。cf. 
玄奘本（頁 1067c）譯為「實無少法可名般若波羅蜜多」。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5，

行 5）亦譯為「以智慧到彼岸是任何法所不能詮說的」（ཤེས་རབ་5ི་ཕ་རོལ་/་8ིན་པ་ནི་ཆོས་གང་གིས་5ང་བTོད་པར་Q་བ་མ་ཡིན་ཏེ།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ni chos gang gis kang brjod par by aba ma yin）。Conze 本（p.4）

譯為「因為智慧之完善是不能被任何一法所表達」（For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cannot be 
expressed by any dharma）。戶崎宏正本（頁 87）譯為「智慧的完成是用盡了任何的言語方式也

不能表現。」（知恵の完成はどんな言い方をしても表現できないものである）。 
32 「超越一切言說」梵文為 sarvavacanâtikrāntā (सवर्वचनाितक्रान्ता)。此「言說」（vacana），玄奘本

（頁 1067c）譯為「名言道」，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5，行 5）譯為「文字語言」（ཚ]ག ། 

tshig），Conze 本（p.4）譯為「言說」（speech），戶崎宏正本（頁 87）譯為「言葉」（ことば）。 
33 由於是超越一切語言文字，故般若波羅蜜多不可用語言之第一主格、第六屬格、第三具格、

第五從格而被被講說。玄奘本（頁 1067c）以「此是、屬彼、由彼、從彼」來分別表示。 
34 梵文 Apāramitā eṣā sarvadharmāṇām 其直譯為：「彼乃有關一切法的非到彼岸」，而其意思為：

「一切法的究竟是找不到邊際的」，此處將 eṣā (f. 1.s) 當成主詞。cf. Conze 本（p.4）譯為：「非

完善是一切法之此者」（A nonperfection is this of all dharmas），此時 eṣā 當主詞補語，然日譯則

當成指示形容詞，如戶崎宏正本（頁 87）：「於一切法中，沒有這完成。」（あらゆるものに、

この完成はない。） 
35 此整句玄奘本（頁 1067c）與 Hikata 梵校本有所不同，如云：「慧能遠達諸法實性，故名般

若波羅蜜多」，而對照 Vaidya 天城體版（p.3）（अपारिमतैषा सुिवक्रान्तिवक्रािमन् सवर्धमार्णाम्, तेनोच्यते 
प्रज्ञापारिमतेित।）則隨順 Hikata 梵校本。此外，Śīlêndrabodhi 藏譯本亦類似玄奘本之用肯定的語

氣，如下（頁 349，片 4，行 6-7）：「一切法的彼岸是到達的，是故謂『智慧到彼岸』。」

（ཆོས་ཐམས་ཅད་5ི་ཕ་རོལ་/་8ིན་པ་ཡིན་ཏེ། དེའི་8ིར་ཤེས་རབ་5ི་ཕ་/་8ིན་པ་ཞེས་Qའོ། chos thams cad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yin te, de’i 
phyir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zhes by’o），故僅漢、藏二版用肯定。 
36 labdhā: (labdha) (√labh-1Ā) ppp. → f. 1 sg., 所獲得。upa-labdhā: (upalabdha) (upa-√labh-1Ā) 
ppp. → f. 1 sg., 所靠近而獲得。此句梵文中有二個獲得 labdhā (लब्धा) 與 upa-labdhā (उपलब्धा)，
主因是般若波羅蜜多是一套動態的實踐教學，於「般若→→→般若波羅蜜多」的過程需長時乃

至長劫的修行，故有淺（獲得）與深（近得）之次第差別。故說「般若」不為如來所獲得，亦

不因如來站在較近的位置便有所獲得，更何況是「般若波羅蜜多」。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5，行 7）則譯為「不可獲得、不可攀緣」（མ་བ^ེས་མ་དམིགས། ma brnyes ma dmigs）。而 Conze
本 (p.4) 譯為：「不可被抓取或了解」（not seized or apprehended）。日譯版較接近藏譯，如戶崎

宏正本（頁 87）譯為「善勇猛！如來並不會見到智慧，不會獲得智慧。」（善勇猛よ、如来は

まさしく知恵を見ることなく、獲得することが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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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37 的重點為世尊回答第一個問題，即開門見山地點出：「般若波羅

蜜多」的不可被講說與超越一切言說之「離言法性、不可思議、不可說」的語言

觀，38 而更進一步就語言上的第一格、第六格、第三格、第五格———主格、屬

格、具格、從格———一一予以排除，以凸顯世俗之語言施設的限制與不足。

後就存有學（Ontology）而言，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量無邊的通達，故是找不到邊

際的，專剋凡夫眾生的有限制、有邊際的分別。就此智慧，則縱然是貴為如來也

不被其所獲得，或因其修證處於 高的位置便為其所靠近而獲得。 

 

 

    prajñêti Suvikrāntavikrāmin ājñaiṣā 39  sarvadharmāṇām, ājānanā 40  eṣā 

sarvadharmāṇām, tenôcyate prajñêti. Katamā ca Suvikrāntavikrāmin ājānanā 41 

sarvadharmāṇām? anyathaite 42  sarvadharmā anyathā ’bhilapyante, na 

câbhilāpavinirmuktāḥ sarvadharmāḥ. Yā câjñā sarvadharmāṇām, yā c’ ājānanā 43 

sarvadharmāṇām, na sā śakyā vācā vaktum, api tu, yathā satvā 44  ājānanāḥ 45  , 

																																																								
37 本一小段，屬於戶崎宏正本（頁 86）科判：（三）開始佛陀的說法（仏陀の說法はじまる）。 
38 此語言觀為本論文的 主要的核心要義，之後會陸續地鋪成陳出來。 
39 雖然 Hikata 梵校本（p.7, l. 13）與 Vaidya 天城體版（p.3）之 अज्ञा 皆為否定詞意的 ajñā，然

而本論文順著般若經典的大義要涵，基於前後文脈解讀（contextual reading），並漢、藏、英譯

本的解說也是如此。因此，將否定詞意的 ajñā 改為肯定加強語詞的 ājñā (आज्ञा)。參閱玄奘本

（頁 1068a）、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6，行 1）、Conze 本（p. 4）。附帶一提的是戶崎宏

正本是隨順 Hikata 梵校本用否定詞意來翻譯的。 
40 同上述之理由將否定詞意的 ajānnā 改為肯定加強語詞的 ājānanā (आजानना)。 
41 同前註 39 與 40。 
42 Vaidya 天城體版（p.3）為 अन्यथैते。 
43 同前註 39 與 40。 
44 此複數形 satvāḥ，在 Hikata 梵校本原為單數 satvaḥ (m.1 sg.)，然參考 Vaidya 天城體版（p.3）

之 सत्वाः 為複數形，又藏、英譯本也為複數形並順從文脈的解讀，故此改為複數 satvāḥ。 
45 雖然 Hikata 梵校本（p.7, l. 16）與 Vaidya 天城體版（p.3）之 अजाननाः 皆為否定詞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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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ôcyate prajñêti; prajñāptir ity eṣôcyate46  , tenocyate prajñêti. Sarvadharmāś ca 

Suvikrāntavikrāmin-n-aprajñapanīyāḥ, apravartyāḥ, anirdeśyāḥ adṛśyāś ca; yaivam 

ājānanā47 , iyam ucyate ājānanêti48 . Prajñêti Suvikrāntavikrāmin na eṣā ājñā nâpy 

anājñā, nâpy ājñānājñā, tatas tenôcyate prajñêti. 49  [Na] 50  jñānagocara eṣa 

Suvikrāntavikrāmin, nâjñānagocaraḥ, nâjñānaviṣayo nâpi jñānaviṣayaḥ; aviṣayo hi 

jñānam; saced ajñānaviṣayaḥ51 syād, ajñānaṃ syāt; na jñānam ajñānataḥ, nâpi jñānato 

'jñānam, nâpi jñānam ajñānam, nâpy ajñānaṃ jñānam. nâjñānena jñānam ity ucyate, 

nâpi jñānena jñānam ity ucyate; ajñānena hi jñānam ity ucyate, na tu tatra kiṃcid 

ajñānaṃ yac chakyam ādarśayitum: idaṃ taj jñānam asya vā taj jñānam anena vā taj 

jñānam. Tena taj jñānaṃ jñānatvena na saṃvidyate, nâpi taj jñānaṃ tatvenâvasthitam , 

nâpy ajñānaṃ jñānam ity ucyate. Saced ajñānena jñānam ity ucyete, tataḥ sarve 

bālapṛthagjanā jñānino bhaveyuḥ; api tu jñānâjñānânupalabdhito jñānâjñānaṃ 

yathābhūtaparijñā, tad eva jñānam ity ucyate, na punar yathôcyate tathā taj jñānam. Tat 

																																																								
ajānanaḥ 或 ajānanāḥ，然而本論文於此處循著般若經典的文脈解讀，並輔以漢、藏、英譯本的

解說，而將「否定之單數詞」意思的 ajānanaḥ (अजाननः)，改為「肯定加強語之複數詞」意思的

ājānanāḥ (आजाननाः)。參閱玄奘本（頁 1068a）、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6，行 2-3）、

Conze 本（p. 4）。又戶崎宏正本是隨順 Hikata 梵校本。 
46 梵文此三字的外連音為 प्रज्ञािप्तिरयेषोच्यते（這個被稱為所謂的「假施設」），而 Vaidya 天城體版

（p.3）प्रज्ञािप्तिरत्येवोच्यत 似乎有誤。   
47 同前註 39 與 40 將 ajānanāḥ 改為 ājānanāḥ。cf. Vaidya 天城體版（p.3）與 Hikata 本同為

यैवमजानना。 
48 從 ya evam（凡是如此）可知，順著前述在談一切法不可被施設……等的脈絡，之後 jānanêti
之前的接頭音節必為加強的 ā-，而非否定詞的 a-。因此，根據文脈解讀而將 Hikata 梵文校版

（p.7）以及 Vaidya 天城體版（p.3）अजाननेित। 之否定詞的 a-/अ 改為加強的 ā-/आ。此外，循著

玄奘本（頁 1068）亦復如是解。 
49 Hikata 梵校本（p.7）以及 Vaidya 天城體版（p.3）亦同前為否定詞意的 ajñā (अज्ञा)，故本論文

亦因前述理由將之改為肯定加強語詞的 ājñā (आज्ञा)，詳參考前註 39 與 40。有關這點的描述，

又可見於 Hikata 的梵文校版（p.7, n.10-11）。 
50 本文依據文脈的解讀，而將此 Hikata 的梵校本（p.8, l.1）與 Vaidya 天城體版（p.4）認為應

該加的 na (न) 刪除。 
51 按 Vaidya 天城體版（p.4）為 सचेदज्ञानिवषयः (sacedajñānaviṣayaḥ)亦為否定義的 ajñānaviṣayaḥ，
然若依據玄奘本（1068a）與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6，行 5），加上參照前後文脈的義

理，似乎將否定的接頭音節刪除而成為 jñānaviṣayaḥ 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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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mān? na hi jñānaṃ vacanīyam, nâpi jñānaṃ kasyacid viṣayaḥ, 

sarvaviṣayavyatikrāntaṃ hi jñānam, na ca jñānaṃ viṣayam, ay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 

jñānanirdeśaḥ. Adeśo 'pradeśaḥ, yena jñānenâsau jñānināṃ jñānîti saṃkhyāṃ gacchati. 

yā ev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ānanā ’nubodhanā ’’jānanêyam52 ucyate prajñêti. (p. 

7, l. 12 ~ p. 8, l. 16) 

 

【白話翻譯】 

    善勇猛！所謂的「智慧」其乃是有關一切法53 的通達理解54 ，［以及］有關

一切法的通達認知55，是故講說為「智慧」。56 善勇猛！有關一切法的通達認知［

以及有關一切法的通達認知］是什麼？57 這一切法不同於被講說的、而被講說的

																																																								
52 Hikata said “ Ms. & MM. ajānanao ” 見梵文本（p.8, n.7），按 Vaidya 天城體版（p.3）亦為

अजानना，但是，若依文脈解讀且佐以 Hikata 的梵校本（p.8, l.6）則為 ājānanā (आजानना) 較佳。 
53 般若經典之「一切法」（sarvadharmāḥ, सवर्धमार्ः）指的是所有相關的單位項目，亦即是從五

蘊、十二入處、十八界等世間法，乃至到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等出世間法。此為般若經

典觀看世界與一般哲學十分不同的特色，此亦即是說，從此扼要入手處來切入現象界，如此方

能透視趣入而了達緣起、空性、不二、如幻似化、真如、法界、法性，亦唯有如此生命才有究

竟的出路。 
54 ājñā: (ājñā) f. 1 sg., 知／解／通達的理解。而在其前加上接頭音節 ā- 表示強調、加強，可謂

有理解進去的「貫徹或通達」之義，且按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6，行 1）譯為與理解

有關的 Kན་P་ཤེས་པ།（kun du shes pa）亦可呼應此之觀點。cf. 玄奘本（頁 1068a）譯為「解諸法」。 
55 ājānanā: (ājānanā) f. 1 sg., 知／解／通達認知。而在其前加上接頭音節 ā- 表示強調、加強，

可謂有認知進去的「貫徹或通達」之義，故此翻譯為「通達認知」，且按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6，行 1）譯為與認知有關的 Kན་P་རིག་པ།（kun du rig pa）亦可呼應此之觀點。cf. 玄奘本

（頁 1068a）譯為「知諸法」。 
56 此整句翻譯乃因循著文脈解讀而已將 ajñā 改為 ājñā，將 ajānanā 改為 ājānanā。見前註 39 與

40。除了上述 Śīlêndrabodhi 本之與理解有關的 Kན་P་ཤེས་པ།，與認知有關的 Kན་P་རིག་པ། 之外，Conze 本

（p.18，n.1）亦言遵照漢譯、與藏譯，而與劍橋寫本（Cambridge Ms，即 Hikata 梵文校本之所

依據）相違。縱然如是，但 Conze 的英譯版並不精準，甚至有錯誤理解之嫌，因他將此二詞分

別英譯為（p.18）：perfect knowledge (ājñā) 與 perfect cognizing (ājānanā)，此二當中不應該用 
“perfect” 因為在這裡不是智慧完成的般若波羅蜜多，其次，通達的理解 (ājñā) 是一種智慧

（wisdom）而非知識（knowledge），這可能是用非專門描述甚深禪定之「智慧」的語言（如

中、英文等），用彼等語言來翻譯印度這種鍛鍊內心極其深厚的思想時，往往是會辭窮的，更何

況需長期的禪修鍛鍊方可深入此領域，否則常常是會難以表達此中種高階且深奧的智慧境界。

另外，戶崎宏正本（頁 87）乃然順著 Hikata 梵文的校本，日譯為：「雖然被稱為『智慧』，但是

此不會去理解一切法，也不會知道一切法。」（” 知恵”といわれるが、これはあらゆるものに

ついて理解することがない、あらゆるものについて知ることがない。） 
57 參考玄奘本（頁 1068a）譯為「云何般若解、知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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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這一切法，並且一切法不離於言說。58 舉凡是那個有關一切法的通達理

解，以及舉凡是那個有關一切法的通達認知，這［解、知二者任何］一套59 皆不

能藉由語言文字而被講說的60，然而，隨順眾生的認知61，是故名為「智慧」；這

個被稱為所謂的「假施設」（使認知進去）62 ，故名為「智慧」。善勇猛！一切法

																																																								
58 梵文 anyathā ete sarvadharmā anyathā abhilapyante, na ca abhilāpavinirmuktāḥ sarvadharmāḥ 表示

「這一切法」（ete sarvadharmāḥ）與「被講說」（abhilapyante）此二彼此不同，且又彼此不分

離。此中，anyathā: indec. adv., 相異／別／餘；abhilapyante: (abhi-√lap-1U) pass. 3rd per. pl. 被講

說；avinirmuktāḥ: (avinirmukta) (a-vi-nir-√muc-6U) ppp. → f. 1 pl., 不異／不離。cf. 玄奘本（頁

1068）：「謂諸法異，名言亦異。然一切法不離名言。」 
59 由於般若波羅蜜多乃是一整套動態運作的教學，以導向智慧的形成與無盡地增長，而非僅僅

只是一片斷靜態的知識，故本文只要是有關般若波羅蜜多的代名詞，皆用「這一套」、或「那一

套」來翻譯。此中，sā: (tad) dem.pron. f. 1 sg., 那個／彼／她，此因為代表 prajñāpāramitā，故

翻譯為「這一套」。 
60 Vaidya 天城體版（p.3）為 न सा शक्या वाचा वक्तुम्。cf. 玄奘本（頁 1068a）譯為「不可說」。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6，行 2）：「以文字是不能夠言詮述說的」（ཚ]ག་གིས་བTོད་བར་མི་_ས་པ། tshig 
tgis brjod bar mi nus pa）。Conze 本（p. 4）：「不能以言語來表達」（cannot be expressed in 
words）、戶崎宏正本(頁 88)：「不能藉由語文而講說」（ことばによって語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61 若按 Hikata 梵校本（p.7, l.18）ajānanas 與 Vaidya 天城體版（p.3）之 अजाननाः 之否定義，則

類似戶崎宏正本（頁 88）的日譯：「然而，順應無知的眾生，是故，〔彼特別〕被稱為『智

慧』」（しかしながら、無知である眾生に順応し、それゆえに、（あえてそれが）知惠と呼ばれ

る。）然而，此中用肯定義（亦即，隨順眾生的認知）似乎較能彰顯此處的重點——「世俗上

言說的局限性」與「一切法不可思議、不可說之離言法性」——，因此，亦可看出戶崎宏正仍

然順著 Hikata 的梵文校版，似乎較沒做文脈的解讀。縱然，戶崎宏正本亦於背後的註解（頁

305-308，註 11）：「梵文有否定，藏譯沒有否定」，並進一步做了藏、漢的對照翻譯，只就文獻

學上即有所交代了。 
62 pra-jñaptiḥ: (prajñapti) f. 1 sg., 施設／假名／假安立。此詞（天城體 प्रज्ञािप्त）乃源自√jña (9U, 
認知) 的使役形（jñāpayati）的 ppp. 而來的陰性名詞，再於其前加上接頭音節 pra- (朝向、向

前) ，直譯為「朝向而使認知」，更延伸的意思為：「朝向要講的對象或目標，藉由所設置出的

概念、語詞、以及相關的符號、圖形之解說的道具等而使大家解了知道」，可翻譯為「施設」、

或「假施設」，玄奘本（頁 1068a）譯為「假施設」。值得一提的是，「假施設」此詞中的

「假」，並非真假之假，而是「暫時、或權宜」之義，亦即「暫時、或權宜的假藉設置措施」。

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6，行 3）譯為「假立／施設」（བཏགས་པ། btags pa）。Conze 本

（p.4）譯為「言詞上的提示」（verbal intimation）」。戶崎宏正本（頁 88）譯為「概念上的設

定」（概念的に設定するこ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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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被施設63 、不可被轉起的64 、不可被開示的65 、以及不可被觀看到的66；

凡是［成為］如此的通達認知，此即被稱為「通達認知」。67 善勇猛！所謂的「智

慧」，這一套並非是通達理解，亦非不通達理解，亦非既通達理解又不通達理解，

68 因此之故被稱為「智慧」。69 善勇猛！這是智慧之所行的〔動態的〕領域70 ，

這不是非智慧〔如分別、散亂等之〕所行的〔動態的〕領域，不是非智慧之認知

的〔靜態的〕領域71 ，也不是智慧認知的〔靜態的〕領域72 ，因為智慧是〔不受

																																																								
63 aprajñapanīyāḥ: (aprajñapanīya) (a-√jñā-9U) fpp. → m. 1 pl., 不可被施設的。Vaidya 天城體版

（p.3）為 अप्रज्ञपनीयाः（不可被施設的）。 
64 apravartyāḥ: (apravartya) (a-pra-√vṛt-1Ā) fpp. → m. 1 pl., 不可被動轉的。Vaidya 天城體版

（p.3）為 अप्रवत्यार्ः (不可被運轉的)。cf. 玄奘本（頁 1068a）譯為「不可動轉」。Śīlêndrabodhi 本

(頁 349，片 46，行 3) 譯「無所取」（ག`ང་P་མདེ། gzung du med）。Conze 本(p.4) 譯為「不前進」

（not proceed）」。戶崎宏正本(頁 88) 譯為：「也不是被使存有的事物」(存在させられるもので

もなく)。 
65	 anirdeśyāḥ: (anirdeśya) (a-niḥ-√diś-6P) fpp. → m. 1 pl., 不可被宣說的／不可被開示的。Vaidya
天城體版（p.3）為 अिनदेर्श्याः（不可被開示的）。	
66 adṛśyāḥ: (adṛśya) (a-√dṛś-1P) fpp. → m. 1 pl., 不可被觀看的。Vaidya 天城體版（p.3）為

अदृश्याश्च（不可被觀看的）。 
67 即認知道「施設、轉起、開示、觀看」並不等於「一切法」，此為從施設提昇到通達認知。

按玄奘本亦復如是解，如（頁 1068）云：「如是知者名如實知」。然而，戶崎宏正仍然順著

Hikata 的梵校本，譯為（頁 88）：「〔智慧〕如此不會認知。在這個意義之下被稱為『不知』。」

（このようにして知ることがない。この意味で”知らない”といわれるのである。）」此再次

地顯示戶崎宏正只順著 Hikata 的梵文校版，而較沒做文脈的解讀所致。 
68 此為不落兩邊與四句（~A/~~A/~[A∧~A]/~[~A∧~~A]）的形式，以通達理解、通達認知的

一層一層之層層轉進而提昇超越。附帶一提是，玄奘本（頁 1068a）與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6，行 4）與本論文之文脈解讀一致，但翻譯略有差異。而 Conze 本（p. 4）的翻譯形

式雖一致，但又犯了對 ājñā (आज्ञा)解為 knowledge 之失。 
69 由於戶崎宏正仍然順著 Hikata 的梵文校版，而非脈絡的解讀，故此句翻譯似乎有點累贅、奇

怪，如下譯云（頁 88）：「所謂的智慧，其乃不是“不理解的”，也不是“非不理解的”，且也不是

“不理解的且非不理解的”，以是故被稱為『智慧』。」（知恵というこれは”理解しない”のでも

なく、”理解しないのでない”のでもない。また”理解せずかつ理解しないのでもない”のでも

ない。それゆえに、知恵と称せられる。） 
70 此句「智慧之所行的領域」可視為初步考察，即世間透過學習、研究、修行，方可達到一定

程度走得通的領域。而初步之後，接下來會做更為嚴格、更為深入、更為高超的探究。此中，

gocaraḥ: (gocara) m. 1 sg., 所行的領域／所修的領域。cf. 此 gocara (गोचर) 玄奘漢本（頁 1068a）

譯為「所行」。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6，行 5）亦譯為「境」（aོད་bལ། spyod yul）。Conze
本（p. 4）譯為「範圍／區域」（the range）。戶崎宏正本（頁 88）譯為「領域」。 
71 viṣayaḥ: (viṣaya) m. 1 sg., 認知的領域／所行的境界。cf. 此 viṣaya (िवषय) 玄奘漢本 (頁 1068a)
譯為「境」。Śīlêndrabodhi 本 (頁 349，片 46，行 5)亦譯為「境」（bལ། yul）。Conze 本(p. 4) 譯為

「範圍／領域」（the sphere）。戶崎宏正本（頁 88）譯為「対象」。此外，有關 gocara 與 viṣaya
的區分如下：前者譯為「所行領域」，意指所行、所修的領域，屬動態的；後者譯為「認知領

域」，意指認知對象構成的領域，屬靜態的，如常識、知識等皆為一定範圍的認知領域。 
72 真正的智慧需在施設上本身所做的超越，超越如前述之肯定 A 與否定~A 的世間認知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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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之〕非認知的領域。73 如果智慧的認知的領域是可能的話，則那可能是非智

慧。74 智慧不是從非智慧而來的，非智慧也不是從智慧而來的；並非智慧等同於

非智慧，也不是非智慧等同於智慧；75 不是藉由非智慧而被說成「智慧」，也不

是藉由智慧而被說成「智慧」。因為不是藉由非智慧而被說為「智慧」76 ，然而

在這樣子〔整個通達〕的情形當中並不存在著一點點的非智慧——凡是那個能夠

顯現出來的：這個是那樣子的智慧、或某人所擁有什麼的那樣子智慧、或藉由什

麼的那樣子智慧。77 因此之故，那一套的智慧藉由智慧之一貫的情形（智慧性），

並不是有和合而存在的情形，78 那一套的智慧也不是藉由諸法實相而建立出來

																																																								
簽，故真正的智慧是超越分別而不落於言說的。其中，「慧之所行的領域」＝A；「不是非慧

〔分別、散亂〕所行的〔動態的〕領域，不是非慧認知的〔靜態的〕領域」＝ ~A。 
73 cf. 此整句玄奘本似乎略有不同，如（頁 1068a）云：「般若者謂智所行，非智所行，非非智

境，亦非智境，以智遠離一切境故」。 
74 此句若依照 Hikata 梵校本（p.8）與 Vaidya 天城體版（p.3）之 सचेदज्ञानिवषयः 之否定義來翻譯

的話，則應可譯為「如果那個可能會是不可認知〔緣由〕的領域，則那可能是非智慧」。然而，

如果參考漢、藏、日譯本，則似乎較能呼應前後文脈，亦較順切，如玄奘本所譯（頁 1068a）：

「若智是境即應非智」，此與前一句（「以智遠離一切境故」）較相呼應且相隨順。若更進一步查

閱 Śīlêndrabodhi 本的翻譯理趣亦復如是，如（頁 349，片 46，行 5）云「倘若智境有且執持的

話，將應成非知」（གལ་ཏེ་ཡེ་ཤེས་ལ་bལ་ཡོད་P་ཟིན་ན་མི་ཤེས་པར་འcར་རོ། gal te ye shes la yul yod du zin na mi shes par 
‘gyur ro）。戶崎宏正本（頁 88）亦為類似肯定義的翻譯。但是，Conze 本（p. 4-5）則採否定詞

義的翻譯。此外，此點說明也可見於 Hikata 梵校本（p.8, n.3）。 
75	 cf. 此整句玄奘本似乎略有不同，如（頁 1068a）云：「不從非智而得有智，亦不從智有非

智，不從非智而有非智，亦不從智而得有智」。此否定 A 與~A 彼此於概念或語法上之第五格

（從格）的關係。	
76 此句 Hikata 梵校本（p.8 , l.5）與 Vaidya 天城體版（p.4）之 अज्ञानेन िह ज्ञानिमत्युच्यते 皆沒有 na 
(न)，為肯定的的句型。然而，若對照前後文脈絡，遵循文脈的解讀的話，加上 na 較為適切。 
77 以上無論從語法上的第一、六、三格等來審查，再再的都可看出語言施設的限制與不足。cf. 
此句玄奘本略有不同，如（頁 1068a）云：「此中智者不可示現此名為智，不可示現此智所屬，

不可示現此智所由，不可示現此智所從。」。 
78 jñānatvena: (jñānatva) n. 3 sg., 智慧性／智慧之一貫的情形；saṃvidyate: (sam-√vid -2P/4Ā) 
pres. indic. 3rd per. sg., 存在／尋找／認知，於此白話翻譯為「有和合而存在的情形」，此中，

saṃvidyate (संिवद्यते)乃般若經 常用的動詞之一，此詞源自√vid (2P/4Ā, 認知、尋找、存在)，
vetti/or vidyate (pres. indic. 3rd per. sg.)，再加上接頭音節 sam- (總括) ，形成「總括而存在」，此

譯「和合而存在」。此整句（तज्ज्ञानं ज्ञानत्वेन न संिवद्यते）cf. 玄奘本（頁 1068a）：「是故智中無實智

性」。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6，行 7）：「是故智者乃以智性無」

（དེའི་8ིར་ཡེ་ཤེས་དེ་ནི་ཡེ་ཤེས་ཉིད་5ིས་མེད་དོ། de’i phyir ye shes de ni ye shes nyid kyis med do）。Conze 本（p. 5）：

「因此認知非藉由認知的狀態而存在」（Therefore that cognition does not exist by means of a state 
of cognizing）。在此同樣的發現 Conze 把智慧（jñānam）翻譯成認知（cognition）的誤謬。此

外，戶崎宏正本（頁 89）譯「智慧之一貫的情形」為「知實體」（知という実体）亦是有實體

化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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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79 也不是針對非智慧被說為「智慧」80 。如果藉由非智慧而被說名為「智

慧」的話，那麼一切平庸眾生也應可能會成為帶有智慧了。81 但是，從對智慧‧

非智慧皆無所得而來的82 〔不陷入語詞的施設、概念、分別的〕智慧‧非智慧之

如實周遍認知83 ，正好是那個就被說為所謂的「智慧」，然而，並不是如同那個

被說的，跟著就有那樣子的智慧84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智慧是不可被講說的，

智慧也不是任何人物的認知領域，此由於智慧是超越一切領域之故，85 而且智慧

其本身並非是什麼領域。善勇猛！這一套是開示智慧86 ［不得已用語言工具來宣

																																																								
79 按此句梵文原文為 nâpi taj jñānaṃ tatvenâvasthitam (नािप तज्ज्ञानं तत्त्वेनाविस्थतम्)，其中分析

tatvenâvasthitam 分二：1. tattvena:(tattva) n. 3 sg., 藉由諸法實相；2. avasthitam: (avasthita) (ava-
√sthā-1P) ppp. → f. 1 sg., 被建立，亦即是，這一套的智慧（taj jñānam）並非藉由諸法實相

（tattvena）而被建立（avasthitam）。cf. Conze 本（p. 5）譯「諸法實相」（tattva）為：「真的實

體」（real entity），此顯其神學的立場。而戶崎宏正本（頁 89）則譯為：「本身」（そのもの）亦

有問題。 
80 開發通達認知之般若智慧並不是要耍弄語詞的遊戲，而所謂 A 之「智慧」藉由去除或否定

~A 之「非智慧」之邏輯推理而來。 
81 藉由非智慧而說明為智慧，這就好像藉由黑而被說名為白（非黑），此非也。事實上，智慧

乃藉由腳踏實地的修行，特別是止觀定慧的運作而來的。此句 sacet ~ bhaveyuḥ ~ 是以反向提醒

的「歸謬論式」（prāsaṅgika）①——假如～則將導致～（之過失）——而帶出，亦即「倘若由

非智說名智者，則將導致一切愚夫皆應有智之過失」，bhaveyuḥ: (√bhū-1P) opt. 3rd per. pl., 他們

可能會成為～，此字表示與事實相反的可能形第三人稱複數，為歸謬論證慣常搭配用法。此

外，bālapṛthagjanāḥ: (bālapṛthagjana) m. 1 pl., 諸愚夫異生，此詞分三：1. bāla (adj.) 愚蠢幼稚

的，此可視為由 bala (力量) 衍生而來的字；2. pṛthag (adj.) 個別差異的，此雖說是差異，但都

是大同（內在平庸）小異（外表形色）。平庸的凡夫乃各式各樣、形形色色、自以為是地只想當

自己，胸無大志不想當聖人、偉人；3. jana (m.) 眾生。合起來譯為「愚夫異生」，或白話一點

譯為「平庸眾生」。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8，片 40，行 4）亦譯為「異生」（སོ་སོའི་dེ་བོ། so so’i 
skye bo）。 
82 jñānâjñānânupalabdhitaḥ (ज्ञानाज्ञानानुपलिब्धतः)，分析此詞可一分為二：1. jñāna-ajñāna: 智與非

智。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2. anupalabdhitaḥ 為 anupalabdhi (f.) 加上第二序接尾音節-tas
而形成第五格副詞（ablative adverb），為「從不可被獲得而來的」的意思。整個合起來譯為

「從智慧‧非智慧皆無所得而來的」。 
83 yathābhūtaparijñā (यथाभूतपिरज्ञा)，分析此複合詞可一分為二：1. yathā-bhūta: 如實。鄰近釋

（不變化複合詞），其中 bhūta 源自√bhū(成為, 1P) 的過去被動分詞，其意思為「真實」；2. 
parijñā: (parijñā) f. 1 sg., 周遍認知。合起來譯為「如實周遍認知」。 
84 此句梵文原文為 na punar yathôcyate tathā taj jñānam (न पुनयर्थोच्यते तथा तज्ज्ञानम्।)，又可翻譯為

「再者，〔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並不是一五一十地如同於被講說的那一套智慧的情況」。cf. 
玄奘本（頁 1068a）「然智實性非如所說」，由於此為《善勇猛般若經》之佛教語言哲學的一大

特點，且全文出現共 19 次，在此為第 1 次出現，而本論文於之後亦會撰文特別詳述之。（雖作

是說而不如說①） 
85 亦即藉由「緣起」、「不二」而不劃地自限地將所有的領域全面貫通，此才真正形成「智

慧」。而所謂的「認知的領域」（viṣayaḥ），皆有局限，皆會被框住，其皆為凡夫的遊戲，一般

的宗教即為如是。 
86 梵文原文為 ay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 jñānanirdeśaḥ (अयं सुिवक्रान्तिवक्रािमन् ज्ञानिनदेर्शः)。此中，n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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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然其非方向、區域，亦非朝向方向、區域。87 凡藉由此智慧，趣向「諸智

慧者的智者」之流88 ，善勇猛！諸凡如實認知、隨順覺悟、通達認知，這一套就

被稱為「智慧」。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89 點出想回答「般若波羅蜜多是什麼」之前，必先了知所謂的「智

慧」（prajñāêti）為何？以下整理出與「智慧」相關的 12 個重點：(1) 所謂的「智

慧」乃有關一切法的通達理解（ājñā），以及有關一切法的通達認知（ājānanā）。

90 (2) 而一切法與語言乃「非一非異」或「不即不離」的關係，亦即一切法與所

指的言說並非同一的，然而一切法也無法離於此所指的言說。(3) 此一套有關一

切法的通達理解與通達認知乃是不可說的，隨順眾生的認知而假借語言施設使其

																																																								
deśaḥ 可表「上位層次的開示」；而下面的 deśaḥ 則表「基礎層次的開示」。再次地 Conze 本

（p.5）譯為「這是認知的闡明」（This is the exposition of cognition），誤將「智慧」（jñānana）

等同於「認知」（cognition）。 
87 梵文 adeśo ’pradeśaḥ (अदेशोऽप्रदेशः) 分析如下：deśaḥ: (deśa) m 1 sg., 方位／區域；pradeśaḥ: 
(pra-deśa) m 1 sg., 朝向方位／朝向區域。再於前加否定接頭音節 a-deśaḥ 表非方位、非區域；

而 a-pradeśaḥ 則表非朝向方位、非朝向區域。此亦可參考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7，行

3）亦譯為「亦非區域、也非方所」（bལ་ཡང་མ་ཡིན།ཕོགས་5ང་མ་ཡིན་པ། yul yang ma yin phogs kyang ma yin 
pa）；亦可參考 Conze 本（p.5）譯為「而無地點、無處所」（as without a place, without a 
locality）。總之，此顯示突破方向、區域的限制，因智慧乃無國界的。cf. 玄奘本翻譯不同，如

（頁 1068a）云：「不可說不可示現」戶崎宏正本（頁 89-90）譯：「亦沒有被說、亦沒有被示

現」（說かれているのでもなく、指示されているのでもない）。 
88 梵文 jñānināṃ jñānîti (ज्ञािननां ज्ञानीित) 於此譯為「諸智慧者的智者」。其中，jñānināṃ: (jñānin) 
m 6 pl., 諸智慧者的，而此句與玄奘本略有出入，如（頁 1068a）云：「然順有情所知說示，其

能知者亦不可說，智境尚無況有智者。」甚至 Śīlêndrabodhi 本有不同翻譯，如（頁 349，片

47，行 3）云：「諸凡憑藉於此則彼智慧不趣向所謂的『俱智或非俱智』之數

（འདི་གང་གིས་ཤེས་པ་དེ་ནི་ཡེ་ཤེས་ཅན་ ནམ། ཡེ་ཤེས་ཅན་མ་ཡིན་པ་ཞེས་Qས་བའི་Vངས་O་མི་འVོའོ། ’di gang gis shes pa de ni ye shes can nam ye 
shes can ma yin pa zhes bya ba’i grangs su mi ’gro’o），而 Hikata 梵校本（p.8, n. 5 & 6）亦校對出

此梵、漢、藏譯之不同。cf. 戶崎宏正日本（頁 89）：「這個是智者中的智者」（これは知者中の

知者である）。而 Conze 本（p.5）譯為「這是認知者們之認知」（cognition of the cognizers），同

樣的在這裡 Conze 又將「智慧」（jñāna）誤以為是「認知」（cognition）。 
89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87）科判為：（四）智的狀態（知のあり方）。 
90 從蘊、處、界等諸法之緣起入手，貫通了達彼等乃空性、不二、如幻似化、真如，而隨順了

悟對一切法勝義諦上的通達理解（ājñā/ prajñā）的「如所有性智」；更進一步地貫通了達彼等之

來龍去脈、變化萬千而隨順了悟對一切法世俗諦上的通達認知（ājānanā/ jñāna）的「盡所有性

智」。cf. 玄奘本（頁 1068a）譯為「解諸法及知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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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進去或令其理解悟入，之後漸次地修學上去乃至證悟圓滿佛果位。(4) 就世

間凡夫常犯的四個抓取與定格的動作，而提醒這一套有關一切法的通達理解與通

達認知乃是不可被施設91、不可被轉起92 、不可被開示93 、不可被觀看。94 (5) 

又這一套有關一切法的通達理解與通達認知乃不落兩邊與四句，因為「依義不依

語」與「依智不依識」的緣故。95 (6) 智慧是一種動態式的所行領域（gocara），

此不是如其他分別、散亂等非智慧之動態式的所行領域，亦不是一種靜態認知對

象所構成的領域（viṣaya），要言之，智慧是一種不受限制之非認知的領域（aviṣaya）

96 。(7) 智慧的建立，並非是於語言上與非智慧之第一格、第三格、第五格等的

關係來做論述而成立的。97 (8) 不是藉由智慧而被說成「智慧」，也不是藉由非智

																																																								
91 如前面已說明，我們可了知「假施設」（prajñapti）其暫時且權宜的工具性，藉由彼可幫助吾

人來悟入了知。然由此假施設，僅能令我們對所言的事情某個面向有所領悟，卻不代表彼即是

所言之事的實際全貌。例如，某法 A 雖可被施設來說明，但此法 A 卻不可被此施設所固定而抓

住的，據此可類推一切法皆如是，故言「一切法是不可被施設的」（sarvadharmā apra-
jñapanīyāḥ）。注意，此詞用 fpp.（未來被動分詞）的形式。 
92 「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一切法的生成與壞滅，皆眾因緣和合，非你我單一片面、或

自以為是的條件，即可令生的，故言「一切法是不可被轉起的」（sarvadharmā apravartyāḥ）。注

意，此詞用 fpp.（未來被動分詞）的形式。 
93 雖以「假施設」的名言來開示講說，誠然如禪宗所謂的「以指指月指非月」般，所開示的並

非真實的情形，而真實的情形是超越言說的、是不可說的，故言「一切法是不可被開示的」

（sarvadharmā anirdeśyāḥ）。注意，此詞用 fpp.（未來被動分詞）的形式。 
94 雖以「假施設」等的工具來顯明令觀見，然如《金剛經》所謂「諸相非相」，吾人所見的特

徵並非是真實的情形，又如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故言「一

切法是不可被觀看的」（sarvadharmā anirdeśyāḥ）。注意，此詞用 fpp.（未來被動分詞）的形

式。以上為世間常犯的四種動作施設、轉起、開示、觀看等。而這些動作往往會令眾生造成認

知上之片段、封閉的情形，而自以為對事情實確的情形已捕捉掌握到了，並且進一步產生雙方

紛紛擾擾的糾纏不清的困境，故於此藉用否定接頭音節 a-來顯示其遮蔽，進而打通、開發智

慧。 
95 此顯示出「般若」之「依義不依語」與「依智不依識」的動態禪修觀：好不容易認知到某事

物 A，但就此後設反思，A 亦是一種施設，故不適合停留於此，但也不掉入~A，從此雙非中超

越出來；除了不落兩邊之外，更進一層次地不落四句（~A/~~A/~[A∧~A]/~[~A∧~~A]），因為

這些都是在語詞的層次之肯定、否定，來作區隔、來做對立，以方便分析，以及就此種概念來

區別世界，但是要形成智慧，通通都不以此為限。 
96 因為只要有 viṣaya（認知對象構成的領域），就會框住、就會侷限，就無法達成智慧，頂多只

是有限的知識。故想要根本解決世間凡夫侷限的知見，而達真正的智慧，則必須超越 viṣaya 而

達到 aviṣaya——非認知對象構成的領域——之智慧的境界。唯有如此，才可能朝向一切法的通

達了解，貫穿三世無量無數無邊的領域，而證悟智慧極致的般若波羅蜜多。故玄奘本（頁

1068a）譯此句為：「以致遠離一切境故。若智是境即應非智。」 
97 例如就梵文之第五從格來論：「智慧不是從非智慧而來的，非智慧也不是從智慧而來的」，此

句表達於實際上智慧的情形，都不是用從~A 到 A、或是從 A 到~A 之語言二分在講的，而是要

靠實踐，或實際的操做而來。故《阿含經》言「無明」不是從「明」而來，而是從「不正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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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而被說為「智慧」，98 事實上，於聖者整個通達的境界中並不存在任何顯現「這

個是那樣子的智慧、或某人所擁有什麼的那樣子智慧、或藉由什麼的那樣子智慧」

99 。(9) 這一套的智慧並不是藉由智慧之一貫的情形（智慧性），而有和合而存在

的情形，100 也不是藉由諸法實相而建立出來的101 。(10) 如實地周遍認知所謂的

智慧／非智慧俱無所得，若能如此則不陷入語詞的施設、概念的分別，此即所謂

的「智慧」。(11) 然而，並不是如同那個被說的，跟著就有那樣子的智慧（「智慧」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此顯示語言的限制與不足，並非用語詞來捕捉，而是將其

切換為腳踏實地的聞思修，方可生起真正的智慧。(12) 這一套不得已用語言工具

來開示的智慧，其乃是突破方向、區域而無任何界限限制的，如是如實地認知、

隨順覺悟、通達了知而趣向「諸智慧者的智者」之數，如此就被稱為「智慧」。

102 

 

 

    Ya ev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n-abhisamayaḥ sākṣātkriyêyam ucyate lokottarā 

prajñeti, na punar yathôcyate lokottarā prajñêti. Tat kasmād dhetor? loka eva 

																																																								
維」而來。也因此玄奘本（頁 1068a）譯此句為：「不從非智而得有智，亦不從智而有非智。」 
98 亦即智慧不是從所謂的說為「智慧」而來的，而是從整個通達的了解而來的。而藉由非智慧

而說明為智慧，這就好像藉由「彼」而被說名為「此」（非彼），此僅僅表示相互端待而成立，

唯屬語言概念的範籌，不屬世界實際的情況。事實上，智慧是對世間的緣起趣入，來悟其諸條

件推動而空性不二，再藉由腳踏實地的修行（特別是止觀定慧的運作）而來的。 
99 彼等皆是世間約定俗成、或世俗言說的情形。 
100 此顯示這些都只不過是語詞的施設，「智慧之一貫的情形」（jñānatva）並不會有如上之以言

說而捕捉之實有之物。曾有人言「假必依實」，此是錯誤的說法，應如芭蕉樹、夢幻泡影般終無

實質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見玄奘本（頁 1068a）此整句譯為：「是故智中無實智性，亦無實智

住智性中，智與智性俱不可得。」 
101 此句彰顯佛教史之建立學說、宗派，已與開發通達認知之般若智慧的似有相違了。在此乃凸

顯「欲把事情一貫的情形給探究出來，而非拘泥於現象、語詞、概念、或理據」，而此點非常重

要，因當代的佛學研究大概都陷入此泥沼中而不自知，於戲論中打轉繞圈圈而不克自拔。 
102 此中，prajānanā 之進展 → anubodhanā 之開展→ ājānanā (jñāna)	 之一貫 ⇒  “prajñā”(般若

／智慧)，在這裡蘊涵了第六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多）之勝義諦的 prajñā/ ājñā 通向第十波羅蜜

（智慧波羅蜜多）之世俗諦的 jñāna/ ājānan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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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ôpalabhyate, kutaḥ punar lokottarā prajñā. Kaḥ punar vādo yo lokān samuttariṣyati 

lokottarayā prajñayā. Tat kasya hetor? na hi sā lokam upalabhate, tena na kiṃcid 

uttārayati, tenôcyate lokottarā prajñêti. Loka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aptir eṣôcyate, 

na ca prajñaptir lokasamatikramaḥ, sarvaprajñaptisamatikrāntaṃ lokottaram ity ucyate; 

na ca punar lokottaram uttaraṇam, anuttaraṇaṃ lokottaram. Tat kasya hetor ? aṇur api 

tatra dharmo na saṃvidyate, ya uttartavyo, yena cottartavyaḥ, tenôcyate lokottaram iti ; 

lokottare hi na loko vidyate, na lokottaram, anuttarasyânuttar[aṇ]am103 iti tenôcyate 

lokottaram ity, ayam ucyate Suvikrāntavikrāmin lokottarāyāḥ prajñāyā nirdeśaḥ, na 

punar yathôcyate lokottarā prajñeti. Tat kasmād dhetor? na hi yā lokottarā sā vacanīyā, 

uttīrṇā sā; na tatra bhūyaḥ kiṃcid uttartavyam, tenôcyate lokottarā prajñeti. (p. 8, l. 18 

~ p. 9, l. 7) 

 

【白話翻譯】 

    善勇猛！凡是如是現觀104 作證105 ，這一套就被稱為「超出世界的智慧」106 ，

																																																								
103 anuttarasyânuttar[aṇ]am 乃 Hikata 根據藏文 བeལ་པ། bsgral-ba 而校訂的。詳閱 Hikata 梵校本

（p.9, n. 1）。按 Vaidya 天城體版（p.4）अनुत्तरस्यानुत्तर[ ण ] िमित 也是如是添加。 
104 abhisamayaḥ: (abhisamaya) m. 1 sg., 現觀，此陽性名詞 abhisamaya (अिभसमयः) 是由√i (去) 而

來之陽性名詞-aya 加上前綴 sam- (總括) 所構成之 samaya (三摩耶、假的時間／三昧耶、誓

句) ，於此做「時間」解；於其前再加上前綴 abhi- (面對)而成為「面對時間」，切在剎那生滅

的時間流程而譯為「現觀」。又，此 abhi-有強調「現前」之義，可以區別於躲在書本背後沒在

做第一線觀察的文字知識學者。若參考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7，行 4）譯為「現在前

地了悟」（མངོན་པར་Nོགས་པ། mngon par rtogs pa），由此更可看出西藏佛教聞思修證的實踐性格。Conze
本（p.5）譯為「重聚／再會合」（reunion），有點奇怪，似乎受到 Plato 抽象而不帶有時間變化

的「理型世界」的影響，似有不妥。戶崎宏正本（頁 90）譯為「清楚地看見」（明らかに見る

こと／現観）則較符合原意。 
105 sākṣātkriyā: 作證。依主釋（從格關係，f. 1 sg.），此陰性複合詞 sākṣātkriyā (साक्षाित्क्रया) 是從

akṣa (眼睛) 前再加上前綴 sa- (伴隨著) 而成為第五從格之 sākṣāt（從伴隨著眼睛，親現），之後

接由√kṛ（作／行）而來的陰性名詞 kṛiyā 而所形成的，有「作成現在眼前、用自己的眼等感官

看而了悟」之實證的積極義，玄奘漢譯本（p.1068b）譯為「作證」。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

片 47，行 4）譯為：「現前地作」（མངོན་Oམ་P་Qེད་པ། mngon sum du byed pa），亦顯西藏佛教實踐的性

格；Conze 本（p.19）翻譯為「了解」（relization），仍然缺乏缺乏實踐，且其義亦有不足。戶崎

宏正本（頁 90）譯為「親眼地看見」（眼のあたりに見ること／作証）亦似較符合原意。 
106 梵文 lokottarā prajñêti～ lokottarā: (loka-uttara) adj. f.1sg., 超越世間的／出世間的，此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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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非如同所說的超出世界的智慧（再者，〔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並不是

一五一十地如同於被講說的那一套超出世間的智慧的情況）107 。那個原因是從

何而來？即使是世界亦不被獲得108 ，又遑論超出世界的智慧，更何況說那個藉

由超出世界的智慧將以往上提昇的方式跨越過多樣的世界的人物。109 那個是什

麼樣的原因呢？110 因為這一套［超出世界的智慧的運作］並不是在獲得世界，

111 以是故［這一套超出世界的智慧的運作］不超越任何對象，112 是故被稱為「超

出世界的智慧」。113 善勇猛！所謂的「世界」，這一套被說為「假施設」，然假施

																																																								
lokottarā (लोकोत्तरा) 是由 loka (世間、世界) 加上 uttara (比較高超的、比較上面的) 所構成，合

起來為「超越世間的／出世間的」之義，當形容詞來修飾 prajñā (प्रज्ञा)。cf. 玄奘本（頁 1068b）

譯為「出世般若」。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7，行 4）譯為「出世間的智慧」

（འཇིག་Nེན་ལས་འདས་པའི་ཤེས་རབ། ’jig rten las ‘das p’i shes rab）；Conze 本（p.19）譯為「出世的智慧」

（supramundane wisdom）；戶崎宏正本（頁 90）譯為「超世間的知惠」。 
107 此句梵文天城體 न पुनयर्थोच्यते लोकोत्तरा प्रज्ञेित।。cf. 玄奘本（頁 1068b）的翻譯：「如是所說出

世般若亦不可說」。（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②）參閱前註 85。 
108 upalabhyate: (upa-√labh-1Ā) pass. 3rd per. sg. 被獲得。而梵文 nôpalabhyate 乃於其前加一否定

副詞，而譯為「不被獲得」。cf. 玄奘本（頁 1068b）譯為「非有」。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

片 47，行 5）譯為「看不見、不得有」（མི་དམིགས་པ། mi dmigs pa）；Conze 本（p.19）譯為「不被攫

取／不被意識」（not apprehended）；戶崎宏正本（頁 90）則譯為「不被認知到」（認められな

い）。 
109 梵文原文 Kaḥ punar vādo yo lokān samuttariṣyati lokottarayā prajñayā ?～（1）Kaḥ punar 
vādaḥ：直譯為「彼／誰（指後面附屬子句所說的那樣子的人物）更是不用講了」。（2）lokān: 
(loka) m. 2 pl., 諸世界，此為佛教的宇宙觀——三千大千世界——，代表多樣的世界。（3）

samuttariṣyati: (sam-ut-√tṝ -1P) fut. 3rd per. sg., 他或她將以往上提昇的方式跨越過，此詞是由√tṝ 
(橫跨、橫渡) 而來的動詞未來形，加上二個前綴 sam- (總括) 與 ut- (往上)，可解為「將以往上

提昇的方式跨越過（多樣的世界）」，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7，行 5）譯為「將超

脫」（eོལ་བར་འcར་བ།། sgrol bar ‘gyur ba）。（4）prajñayā: (prajñā) f. 3 sg., 藉由〔超出世間的〕智慧。由

此句可看出，凡是如是行超越的修行者，通通不是用「可被獲得」的方式帶出來。即此可帶出

人物-運作-對象之「三輪體空」的操作。cf. 玄奘本（頁 1068b）略不同的翻譯：「世上非有況有

出世，所出尚無況有能出，由斯出世般若亦無。」 
110 相較於前句 kaḥ~, yaḥ~之用以說明「三輪體空」的「人物」，接著下面更進一步說明「三輪

體空」的「對象」——不獲得世間、與不超越任何世間。 
111 此正在做通達的現觀、作證，而非世間凡夫的獲得、得到；前者是要打通、超越而遠離執

取，而後者卻要努力獲得而抓著執取。 
112 uttārayati: (ut-√tṝ-1P) caus. 3rd per. sg., 往上跨越過去。此詞是由√tṝ (橫跨、橫渡) 而來的動詞

使役形，加上前綴 ut- (往上) ，可解為「往上跨越過去」，而其受詞為 kimcid (任何對象)。因

為，通達其緣起、空性、如幻似化而了不可得任何對象可超越，才是真正的超出世間。 
113 此句帶出無任何對象可超越，故知唯有「三輪體空」三面向的通達，方名「超出世間的智

慧」。cf. 玄奘本略不同，如（頁 1068b）云：「以都不得世及出世、能出所出故，得說名出世般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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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並不超出世界114 ，超越一切的假施設就被稱為「超越世界」115 。復次，超出

世界並不是超越，116 非超出即是超出世界，超出世界即是非超出的。117 何以故？

118 無論任何應被超越者，以及藉由何者而可超越的，在這當中，甚至連極微小

的單位項目119 皆非本身存在120 ，因此之故被說為「超出世界」。就所謂的「超

出世界」而論，因為世界非本身存在，〔如是〕超出世界亦非〔本身存在〕、是謂

「並非超出的非超出」121 ，因此之故被說為「超出世界」。善勇猛！這一套雖被

																																																								
114 pra-jñaptiḥ: (prajñapti) f. 1 sg., 假施設／假安立；samatikramaḥ: (samatikrama) m. 1 sg., 超越／

度過，此字前接上 loka 而成 lokasamatikramaḥ (超出世界)。此中的 pra-jñaptiḥ (प्रज्ञािप्तः)乃指用以

指稱的語詞，但並不等同於所指稱的人、事、物，而一般人很容易犯此錯誤而困死在語詞裡

面。cf. 玄奘本（頁 1068b）：「世名假立，非假立世實有可出。」 
115 samatikrāntam: (samatikrānta) (sam-ati-√kram-1U) ppp. → n. 1 sg., 超越／出，此字前接上

sarvaprajñapti 而成 sarvaprajñapt-samatikrāntam (超越一切假施設)。此複合詞 sarvaprajñapt-
samatikrāntam (सवर्प्रज्ञिप्तसमितक्रान्तं)可帶出所謂的「超越世界」需切換到實際修行層次，而非停留

在假施設——以語言文字為主——的層次。cf. 玄奘本（頁 1068b）：「然出諸假故名出世。」 
116 此句 na punar lokottaram uttaraṇam 用否定副詞 na，而下一句 an-uttaraṇaṃ 用否定前綴 an-，
字面上不同，但「不超越」的內涵卻是一樣，亦即，事情皆非語詞、概念所講的那個一一對應

的對象。其次，亦否定其運作的程序，如所謂「住而非住」般，是故「超出而非超出」。 
117 本句 अनुत्तरणं लोकोत्तरम्। 乃沿著《阿含經》與《大般若經》第二、第四會的理路而來，故視為

「非超出」與「超出世界」主詞與主詞補語互相對調，正如《心經》所說的「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雙向相通。亦即，超出世界的超出，並非字面上所對應的「超出」。若依戶崎宏正本（頁

90）則譯為：「不超越的時候，超越世間」（超えないとき世間を超える）。cf. 玄奘本之不同角

度的翻譯，如（p.1068b）云：「又出世者，非實於世有出不出。」 
118 經典之所以苦口婆心地再述「何以故」（tat kasya hetoḥ, तत्कस्य हेतोः），乃為了斷疑惑、除惡習

氣，故在義理需不斷地就個個面向開展，與個個向度深化才可能漸次達成，故沒有重複之過。 
119 aṇuḥ: (aṇu) m./n. 1 sg., 原子／細微，此詞基本形為 अण「ु原子、極微」，若要刻意去強調，亦

可加上 高級詞 parama-而形成 paramāṇu ( 極之微)。此形容詞與後面的 dharmaḥ 合譯為「極

微小的單位項目」。cf. 玄奘本（頁 1068b）譯為「少法」。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7，行

7）譯為「極微」（g་རབ། phra rab）。Conze 本（p.19）譯為「 微法」（the least dharma）。 
120 saṃvidyate ( संिवद्यते) 源自√vid (2P/4Ā, 認知、尋找、存在)，再加上前綴 sam- (總括)，翻譯

為「存在／和合而存在」，然其前有否定副詞 na，故此處翻譯為「本身不存在」。cf. 玄奘本

（頁 1068b）：「此中，都無所出、能出少法可得，故名出世。」戶崎宏正本（頁 90）:「此中，

所超越者也好，能超越者也好，連微塵的程度也不存在，就是這個的緣故」（そこには、超えら

れるべきものも、超えるものも、塵ほども存在しないからである。） 
121 於「並非超出的非超出」（anuttarasya-anuttaraṇam），指無論是肯定面的「超出」或否定面

的「非超出」，皆是「並非超出」。此另可參閱玄奘本（頁 1068b）類似譯為：「無出無不出」；

另外，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8，行 1）譯為：「無召回無超脫」（ hན་མེད་པ་ལ་ནི་བeལ་བ་མེད་དེ། blan 
med pa la ni bsgral ba med de）；而 Conze 本（p.19）譯為：「當不超越被關注時，便沒有進一步

超越的可能性了」（where the unsurpassed is concerned, there is no further possibility of surpassing 
anything）」；戶崎宏正本（頁 91）譯為：「對無上的東西而言，並沒有〔往〕上〔超越〕」（“こ

のうえない”ものには“上（へ超えること）がない”のである），此點亦似乎尚未體悟到「超而

不超／無出無不出」的境界。 



  

doi:10.6342/NTU201802561 

 

                                                   第壹部分 《善勇猛般若經》之譯注	

93		

說為「超出世界的智慧」之開示，然非如同被說的「超出世界的智慧」122 。此

何以故？因凡是為超出世界者，其不是可被言說的123 ，而那個已經被超越而上

的124 ，但是於此境界中更何況125 毫無任何項目可被超越而上的，因此被說為126 

「超出世界的智慧」。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127 將「智慧」延伸至「超越世間的智慧」來談，並對「超越的運

作」行觀照，此可分如下八點：(1) 「超出世界的智慧」128 需透過親自的操作—

—現觀與作證129 。(2) 此需行「三輪體空」130 ——修行者（現觀與作證的主體）、

																																																								
122 此句梵文天城體為 न पुनयर्थोच्यते लोकोत्तरा प्रज्ञेित।，在此雖然在開示「世界」、「超越」、「智慧」

等，但是這些都是無法用言說去一一對應的，故不要只是順著所說的層次在做相關的學習，而

應去對緣起、空性、不二去做解開打通而實踐。（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③）  
123 即「不可用言說去一一對應的」，或「不可用言說可捕捉得到的」，此為「不可說」所要考究

的重點。 
124 uttīrṇā: (uttīrṇa) (ut-√tṝ -1P) ppp. → f. 1 sg., 往上跨越而過去，此詞是由√tṝ (橫跨、橫渡) 的

ppp.，在加上前綴 ut- (往上) 而來的，其天城體為 उत्तीणार्，於此翻譯為「已經被超越而上的」。 
125 bhūyaḥ (भूयः) 是由√bhū (是，有／存在，形成) 加上 yaḥ 來的比較級，此當副詞用，翻譯為

「更何況」。因為在此是要表示修行若往細微更細微的、深奧更深奧的、損之又損的方向進展的

話，則更何況、更不消說（毫無任何項目可被超越而上的）了。此中，若有東西可被超越時，

即表沒真正的超越、而只是拘泥於外表而已。若是真正的超越乃緣起、空性之內在式的貫通，

不住於外表之相。 
126 若非世界的實況即是如此，又若非修行的真功夫到達如此，則是無法說出這一番的境界、情

形。相對於光說不練的哲學論述，與宗派諸種不同的主張與見解等，梵文 tenôcyate（तेनोच्यते，
「因此之故被說為」）便彰顯其十分重要的義涵：因其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乃表示般

若經典之智慧的開示，其乃因世界之實相便是如此（法爾如是），而需經一番真實的功夫做到

後，方可被如是說。故不可以如哲學論述、宗派不同主張見解之隨便說說就可以的，因此就佛

法修行義理之一貫遵守的原則：通通有其諸法實相的關連、通通有其修行上的真功夫。 
127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90）科判為：（五）智慧的超越性（知恵の超越性）。cf. Conze
本（p.5）科判為「三、超越世俗的智慧」（3. Supramundane Wisdom）。 
128 此中所謂「超出世間的智慧」乃經由修行而假施設。又，般若經所要教導的，皆是超越侷限

的區域、一定範圍與時空的。 
129 「現觀與作證」與由其所開發的「超出世間的智慧」，皆是修出來的，此即是無所住、亦無

所得的。如是的了知修習則初步就不落入世間的平庸、僵化而受困當中，且進一步更可形成高

超且貢獻的智慧等。由此可知，般若經典講「智慧」時，必需靠自己腳踏實地的去對如「苦聖

諦」等四聖諦，去直接觀察、體悟而如是真功夫地實踐，而非只是客觀站在遠處去從旁觀察，

而不親自涉入。 
130 所謂「三輪體空」的操作：1.「人物」（kartṛ/kāraka）即指那樣現觀與作證的修行者；2.「運

作歷程」（kāraṇa）即指藉由超出世間的智慧將以往上提昇的方式跨越；3.「對象」（karaṇīya/ 
kṛta）即指多樣的世界。又，當已超出世間之後，就不必一方面去抓住「超出世間的智慧」，另

一方面又去抓住「所超越的多樣的世間」，此相當於筏喻法門，到彼岸後，便無須將船筏背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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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往上提昇方式的超越之程序）、對象（多樣的世界）之——的觀察，進一步

達到主體不可得、對象不可得、且歷程為「超出而非超出」131。(3) 超越一切世

間語言的假施設就被稱為「超越世界」，因為「假施設」乃屬於世間的語言層次，

並不等於其所指者，而真正超出世界的是經由修行證得的出世智慧。由此看出語

言的限制，而不受困之卻能善用之。(4) 所謂的「超出世界」並不是超越，因為

實際的情形皆非語詞、概念所講的那個一一對應的對象，而且其運作的程序亦是

不可得的，故如所謂「住而非住」般，而謂「超出而非超出」。(5) 正如《心經》

所說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雙向相通般，故謂「非超出即是超出世界，超出

世界即是非超出的」。(6) 就任何能超越者、所超越者、以及這當中的運作程序，

皆無微塵許的132 自性（本身存在）133 。(7) 以「並非超出」之真實的超出來強

調做不留痕跡、不留話柄，以及不落入有限的領域中，行此層層轉進的功夫。換

言之，乃對「超出／非超出」有限的範圍做更進一層的否定遣執，以彰顯不二的

深層境界，故稱「並非超出的非超出」（anuttarasya-anuttaraṇam）。(8) 正如禪宗

的「以指指月指非月」般，真實工夫的「現觀與作證」所開發的「超出世間的智

																																																								
了。因此，相較於世間有所得的運作，般若經典帶出了通達修行的運作。 
131 此為否定其運作的歷程，如所謂「住而非住」般，是故「超而非超出」。就三輪體空（對

象、運作歷程、當事者）之「運作歷程」——非往上跨越而過的（na uttaraṇam/ anuttaraṇam）。

真正的超越，乃以空性不二的姿態，將歷程中的段落、事件中的層次、方位全部貫通。故非弄

出一對象，然後跳到其上死守在上面，此僅是世間之知識的分別，而非般若的智慧。 
132 相對於現代科學的演進，此極微早已不是原子了，乃至分析到質子、中子、電子、垮克

（quark）等基本粒子。當代物理學又提出了一種「超弦理論」（Superstring Theory），世界其實

不是粒子，而是如弦樂器的弦般，亦即，更有一基本的單位，稱為「弦」，因其不是一個的點，

故非一度空間而沒有位置，如此就沒有上述切、切、切，切到無止盡之小的困擾。但是「弦」

目前還只是數學上的一個假設物，還沒得到實驗證明。至少，「超弦理論」擺脫了傳統宇宙觀原

子論之點狀的看法，而類似印度宗教之整體的、震動的脈絡系統觀，如《瑜伽經》（Yoga-
Sūtra）開頭有談到世界是一種心的震動（citta-vṛtti）。 
133 此「無微塵許自性／本身的存在」之否定的功用：並非在存有學上否定些什麼對象，而是在

認識論上打破認知的褊狹、在言說上防止概念的抓取。故此否定相當於搬開擋路的石頭般，可

解開凡夫的執著，鍛鍊通達的智慧與高超的能力。故知，語言的假施設只有用對與否，用對了

就應放下而超越。此者玄奘法師通常翻譯為「無所有」。此何以故？因為諸法皆條件推動而變動

不居、如幻似化，故空性而不可得。此亦支撐，雖然講超越世界，亦無何世界可被超越，皆空

性而了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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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並非如同所說的在語言文字的層次，故曰「非如同所說的超出世界的智慧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134  

 

 

    Tatra Suvikrāntavikrāmin yā nirvedhikā prajñā, kiṃ sā prajñā nirvidhyati? Nâtra 

kiṃcin nirveddhavyam. Sacet kiṃcin nirveddhavyam abhaviṣyat, prajñapyeta: iyaṃ sā 

prajñā, yā nirvidhyatîti. Na kenacid vidhyate n’ āvidhyate, na kasyacid uttaram 

upalabhyate yad vidhyeta. Nirvidhyatîti nâtra kiṃcid vidhyati n’ āvidhyati, nâtra kiṃcid 

vidhyate [n’ āvidhyate]135 , tenôcyate nirvidhyatîti136 . Nâtra kaścid antaṃ prayāti nâpi 

madhyam, tenôcyate nirvidhyatîti. Nirvidhyati nirvedhikā prajñêty ucyate, nirvidhyati 

na kvacid dhāvati, na vidhāvati, na saṃdhāvati, tenôcyate nirvedhikêti. Api tu 

Suvikrāntavikrāmin nirvedhikā prajñêti kiṃ nirvidhyati? Yat kiṃcid darśanam, tat 

sarvaṃ nirvidhyati. Kena nirvidhyati? Prajñayā nirvidhyati. Kim iti prajñayā 

nirvidhyati? Prajñaptilakṣaṇam iti nirvidhyati; yat ca prajñaptilakṣaṇam, tat sarvam 

alakṣaṇam ity, alakṣaṇaṃ prajñaptilakṣaṇam iti, yaḥ Suvikrāntavikrāmin-n- 

evaṃrūpayā prajñayā samanvāgato vidhyati, sa traidhātukaṃ vidhyati. Kathaṃ 

vidhyati? Adhātukaṃ traidhātukam iti nirvidhyati, na hyatra kaściddhātuṃ vidhyati, sa 

traidhātukam adhātukam iti nirvidhyati. Yenaivaṃ traidhātukaṃ nirviddham, ayam 

																																																								
134 語言文字包括是這概念、不是這概念等的區別與限定，以及其所限定所形成的領域。這些僅

幫助我們解入的工具，若死板板的追逐且抓住，則會造成大弊病。故前面才剛講完這一套就被

稱為「超出世間的智慧」，隨即便清掃而不留痕跡，而不看在語言文字的層次之上，應是看在活

生生的三界六道上，去看懂之、看通之，而超越之。 
135 Hikata said “[n’ āvidhyate] is left out in Ms. & MM.” 此亦即說，在劍橋寫本與 Tokumyo 
Matsumoto (1956) 版本並無此主組詞，而是之後添加的。詳閱 Hikata 梵校本（p.9, n.2）。按

Vaidya 天城體版（p.4）नािवध्यते 也是如是添加。 
136 Hikata said “Ms. & MM. –yata iti” 此亦即說，在劍橋寫本與 Tokumyo Matsumoto (1956) 版本

與此之 nirvidhyatîti 不同。詳閱 Hikata 梵校本（p.9, n.3）。按 Vaidya 天城體版（p.4）िनिवर् ध्यतीित।
則相同為 nirvidhyatî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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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yate nairvedhikyā prajñayā samanvāgata iti. Kathaṃ ca nairvedhikyā prajñayā 

samanvāgataḥ? Na hi kiṃcin nirveddhavyam akuśalam, sa sarvaṃ kuśalam iti 

nirvidhyati, nairvedhikyā prajñayā ’tikrāmati. Sa evaṃ nairvedhikyā prajñyā 

samanvāgato, yat kiṃcit paśyati śṛṇoti jighrati āsvādayati, spṛśati vijānīte vā, tat sarvaṃ 

nirvidhyati. kathaṃ nirvidhyati? anityato duḥkhato gaṇḍato rogataḥ śalyataḥ 

śūnyato ’ghata āghātataḥ parataḥ [pralopataḥ] 137  pralopadharmataś calataḥ 

prabhaṅgurato ’nātmato ’nutpādato ’nirodhato ’lakṣaṇata iti. (p. 9, l. 8 ~ p. 10, l. 5) 

 

【白話翻譯】 

    在那個地方，善勇猛！凡是通達的智慧138 ，那樣子的智慧通達了什麼139 ？

在這樣子的智慧中，沒有任何一個事物應該被通達的140 。如果141 有某一個事物

已經被通達，則那將可施設142 為「凡是那個是通達，這個就是這樣子的智慧」

																																																								
137 pralopataḥ 並不見於劍橋寫本（Ms.），事實上此寫本只有 pralopa -dharmataḥ (從干擾破壞而

來的項目) ，但依據玄奘本與 Śīlêndrabodhi 本而被 Hikata 加入。詳閱 Hikata 梵校本（p.10, 
n.1）。按 Vaidya 天城體版（p.5）亦加入[ प्रलोपतः ] 此詞。 
138 nirvedhikā: (nirvedhika) f. 1 sg., 有關於貫通／有關於通達，若與 pra-jñā 連用，則形成 nir-
vedhikā prajñā (िनवेर्िधका प्रज्ञा) =「通達式的智慧」。cf. 玄奘本（頁 1068b）譯為「通達般若」。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8，行 3）譯為「決定通達的智慧」（ངེས་པར་Nོགས་པའི་ཤེས་རབ།། nges par 
rtogs p’i shes rab）。Conze 本（p.6）譯為「貫穿的智慧」（penetrating wisdom）。戶崎宏正本

（頁 91）譯為「智慧是洞察者／智慧是洞察的能力」（知惠は洞察するもの）。 
139 kim: indec. conj., 對何／於什麼。此疑問詞當受詞，作為探討「三輪體空」的「對象」去進

一步深入、剖析而達緣起的流轉還滅、了悟其無自性，進一步地生起「空性」之通達的智慧。 
140 nirveddhavyam: (nirveddhavya) (nir-√vyadh-4P) fpp. → n. 1 sg., 應該被通達的。此詞是由

√vyadh (貫穿)接未來被動分詞-tavya 而成 nir-veddhavyam。cf. 玄奘本（頁 1068b）：「謂此般若

無所通達」。 
141 此 Sacet 為假設語氣，與事實相反，則其動詞應為條件形（The Conditional），其形式為未來

形的過去式：a+ simple fut.+t/s/m，即 a-bhaviṣya-t，翻譯為「如果已經～則應～」。 
142 prajñapyeta: (pra-√jñā-9U) opt. 3rd per. sg., 那將可施設為，此字是由√jña (9U, 認知) 的使役形 
(jñapayati) 的 opt.的為自動詞（Ā）而來第三人稱單數的 jñapyeta (9Ā 3rd per. sg.) ，並於其前加

上 pra- (朝向) ，此翻譯為「那將可施設為」。在這裡之所以用可能形的用法，以表與事實相反

——那將可施設為「凡是那個是通達，這個就是這樣子的智慧」——，然真實的狀況並非如

是。正如玄奘本（頁 1068b）：「若此般若有所通達即是假立，若是假立則不名為通達般若」。相

對於此，亦可帶出「性空唯名」之義理，亦即，本來是緣起而無自性的沒有什麼，若是有什

麼，則可假施設為「XX」，而此與《中論》的「空、假、中」之義理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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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那個並不是被任何人物144  所通達、不是〔被任何人物〕所了悟。145 凡是

那個可能通達146 ，並不是任何人物所擁有的更上面的層次而可被獲得的147 。所

謂「那個在通達」148 ，在這個裡149 並不是有任何什麼東西150 在通達、在了悟，

在這個裡也不是有任何什麼東西被通達、被了悟，151 因此之故，那個被說為「那

個在通達」。152 並不是有任何的人物到達了邊際、也〔沒有任何人物到達了〕中

																																																								
143 如上註所說此句為可能形的的假設，則可看出：透過 prajñapyeta 而建構（construction）出

來的概念分別，乃可在義理上予以解構（deconstruction）這些施設。因為，與其抓住這些概

念，倒不如把通達的能力做出來。 
144 kenacid: indec. conj., 藉由何者／被什麼人物所～，此 kena-cid (n. 3 sg.) 不定疑問詞乃中性第

三格單數，當作探討「三輪體空」中之「人物」或「作為者／主體」（agent/ suject），由於前面

有否定詞 na，故此翻譯為「不被任何人物所～」。 
145 vidhyate: (√vyadh-4P) pass. 3rd per. sg. 被通達／被貫通；āvidhyate: (ā-√vyadh-4P) pass. 3rd per. 
sg. 被了悟。此動詞亦由√vyadh (4P, 貫穿) 加上接頭音節 ā- (強調之用) 而來的第三人稱單數被

動式，此譯「被～所了悟」。cf. 此二動詞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8，行 4）分別譯為

「通達／遍通達」（Nོགས་པ། Kན་Nོགས་པ། rtogs pa, kun rtogs pa）。Conze 本（p.6）分別譯為「穿透／探

測」（pierce/probe）。戶崎宏正本（頁 91）分譯為「被看穿／被看破」（見通され／見破られ

る）。 
146 vidhyeta: (√vyadh-4U) opt. 3rd per. sg., 可能通達／可能貫通。此乃由√vyadh (4U, 貫穿) 而來

之為自動詞（Ā）所作成的可能形第三人稱單數，此譯「可能通達」。 
147 uttaram: (uttara) n. 1 sg., 較上的層次／較高的境界；而 kasyacid uttaram (कस्यिचदुत्तरम)् 合起來

當主詞，譯為「任何人物所擁有的更上面的層次」，那種通達的智慧亦不被獲得的（na 
upalabhyate, न उपलभ्यत）े～ upa-labhyate: (upa-√labh-1Ā) pass. 3rd per. sg. 被獲得。此詞為√labh 
(1Ā, 獲得) 的第三人稱單數被動式 labhyate，於其前接上 upa- (靠近)，並以否定副詞 na 來修

飾，合起來譯為「不可被獲得」、或「不可得」。cf. 玄奘本（頁 1068b）譯為「無所有」。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8，行 4）亦譯為「看不見、不得有」（མི་དམིགས་པ། mi dmigs pa）。

Conze 本（p.6）譯為「不攫取／不被掌握理解」（cannot apprehend）。戶崎宏正本（頁 91）譯為

「不被認知／認知不到」（認められない）。 
148 nirvidhyati: (nis-√vyadh-4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在通達。此 िनिवर् ध्यतीित (所謂「那個在

通達」) 乃進一步地探討「三輪體空」之「動作」或「歷程」。 
149 此 atra 與下一的 atra，乃關連於 vidhyati / āvidhyati；vidhyate / āvidhyate 來作後設的檢視。 
150 在此雖亦可以將 kiṃcid 視為受詞，而譯為「不是在通達、在了悟了什麼東西」。但是，似乎

將 kiṃcid 視為主詞較恰當，以免與下述有重複之過。 
151 此句有四個兩組的動詞 vidhyati / āvidhyati；vidhyate / āvidhyate，就同組內的兩個動詞，表

示層次上的差別，前者譯為「通達」，後者（更近一層次）譯為「了悟」。就不同組的動詞，前

組為主動式，後組為被動式。 
152 首先於前面討論了「對象」；接著又討論了作為者之「人物」； 後討論了歷程之「那個在通

達」（並不是有任何什麼能通達、能了悟，也不是有任何什麼所通達、所了悟，故能所二取

空）。若能運作通達了悟如此「三輪共構」之「無所有性」的真實工夫之後，即可於言說上假名

施設為「通達」。cf. 玄奘本（頁 1068b）略不同的翻譯：「又於此中都無所有，無能行者無所行

處，無此無彼無中間，故名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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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153 ，因此之故那個被說為「那個在通達」。154 那個被說為「通達的智慧在通

達」，［此亦即是，］那個在通達155，並非在任何地方156 那個在移動、在分開而

移動、在合併而移動，157 因此之故那個被說為158 「那個在通達」。159 然而，善

勇猛！所謂「通達的智慧」，160 那個要去通達了什麼？161 凡是那個顯現為可被

觀看的162 ，彼皆通達所有的那個。163 根據什麼那個在通達？根據智慧那個在通

達。164 根據智慧而如何通達？165 就通達的內容而言「其特徵為假施設」。166 而

																																																								
153 antaṃ: (anta) n. 1 sg., 邊際／尾端。madhyam: (madhya) n. 1 sg., 中際／中央。prayāti: (pra-
√yā -2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到達。cf. 此動詞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8，行

5）譯為「去至」（འVོ་བ།’gro ba）。Conze 本（p.6）譯為「到達」（reach）。戶崎宏正本（頁 92）譯

為「到達」（到達する）。 
154 這裡進一步藉由時空的前、中、後邊際來探討「通達的流程」，詳見以下的注釋。 
155 此帶出「那個智慧在通達」的後設的考察。 
156 na kvacid～(非在任何地方) 上面就時空邊際來講，接下來就動作的形式來講，這都顯示出

了〈第十六會〉的智慧乃非侷限式、或封閉式。故不以侷限或封閉在某個時空領域、某個地方

做這些貫通移動的動作，就自以為通達了。 
157 dhāvati: (√dhāv-1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在移動；vidhāvati: (vi-√dhāv-1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在分開移動；saṃdhāvati: (sam-√dhāv-1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在合併移動。

cf. 此三動詞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8，行 6）分別譯為「疾走／非常疾走／總括疾走」

（Dག་པ། ;མ་པར་Dག་པ། Kན་/་Dག་པ། rgyug pa/ rnam par rgyug pa/ kun tu rgyug pa）。Conze 本（p.6）分別譯為

「可移動／可移動開來／可朝向移動去」（could move/move away from/move towards）。戶崎宏

正本（頁 92）分別譯為「到達／達到／浸透」（至る／達する／浸透する）。 
158 值得再一提的是，此 tenôcyate ~iti（तेनोच्यते～इित）之意思為「因此之故，那個被說為 ～」，

此乃第十六會常見的一貫形式——首先，乃經由觀察、修行，做了什麼工夫事情出來。其次，

假施設為「～」——，前者為透過三輪體空的真實功夫的運作，而後者僅表達為言說的範圍，

此二在實際狀況上差很大！ 
159 cf. 玄奘本（頁 1068b）完全不同的翻譯：「又通達慧名通達者此通達慧，都無所有，無上無

下、無遲無速、無進無退、無往無來，故名通達。」 
160 此亦為後設哲學的考察。 
161 這裡要問「三輪體空」的「對象」。 
162 darśanam: (darśana) n. 1 sg., 顯現而可被觀看。此字乃由√ paś /√ dṛś (1P, 觀看) 而來的中性名

詞，有「觀看」（能）或「所見」（所）之兩方面的含義意思，此處依後者解釋，翻譯為「顯現

而可被觀看的」。 
163 此句在說「一切智智」，一切智智無所不知，無所不證。 
164 此處在點出實踐的重要，亦即，直接去做通達的實踐，關連的智慧就出來了，故不是先有智

慧再去以此會來貫通。而是「即貫通即智慧」，這個就是通達是的智慧。 
165 此若將 kim 視為受詞（n. 2 sg.）亦可譯為：根據智慧那個在通達「什麼」（what）？然而，

根據前後文文脈，視為主詞（n. 1 sg.）較佳，而譯為：根據智慧那個「如何」（how）通達？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8，片 48，行 7）亦譯為「若問以智如何通達？」（ཤེས་རབ་5ིས་ཇི་iར་ངེས་པར་Nོགས་ཞེ་ན། 
shes rab kyis ji ltar nges par rtogs zhe na）。  
166 「其特徵為假施設」（prajñapti-lakṣaṇam iti, प्रज्ञिप्तलक्षणिमित），此點義理十分重要，詳參考下

面的注釋。cf. 玄奘本（頁 1068c）譯為「謂假立相而有通達」。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8，片

48，行 7）譯為「彼假名施設的特徵」（བཏགས་པའི་མཚན་ཉིད་དེ། btags pa’i mtshan nyid de）。Conze 本

（p.6）譯為「其有是語言概念之特徵」（it has the mark of being a verbal concept）。戶崎宏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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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凡是那個其特徵為假施設，所有的那個167 是謂「並無本身固定的特徵」168 ，

即所謂的「其特徵為假施設」乃並無本身固定的特徵，169 善勇猛！凡是那樣的

人物具備著170 這樣子的智慧而通達，則彼人即通達了三界。171 ［那要］如何通

達呢？「三界非界」而這樣子的通達，因為在這裡並不是有任何人物通達了界，

那樣的人物即通達「三界非界」。藉由那個如是的三界已經被通達172 ，這個就被

說為「〔那樣的人物〕具備著通達式的智慧」。又如何才能具備通達式的智慧？並

不是有任何不善巧的（不良善的）而那個應可被通達的項目，他即通達「所有的

〔項目〕都是善巧的（良善的）」173 ，以通達式的智慧而超越。如是，那樣的人

物具備著通達式的智慧，凡彼人物在做觀看、聽聞、嗅聞、品嚐、碰觸、分別認

知到任何那個，174 他即通達所有的這套。那個如何在通達？「從無常而來的、

																																																								
（頁 92）譯為「被概念設定的相」（概念設定された相）。 
167 tat sarvaṃ 當 nirvidhyati 的受詞，意思為「所有的那個」，而 tat 的內容於前句附屬子句已說

明，意指「凡是那個顯現而可被觀看的」，在般若的通達智（一切智智）觀照下，一切皆顯現而

透明，皆一覽而無遺。 
168 alakṣaṇam: (alakṣaṇa) n. 1 sg., 非特徵／非相／無本身固定的特徵。此詞乃由 lakṣaṇam 
(लक्षणम)्加上否定接頭音節 a-而來的「非特徵」或「非相」，然此中並不是否定其特徵的存在，

而是要去強調勿將表面的特徵實體化，故此譯「無本身固定的特徵」。又 lakṣa (लक्ष)為「標記、

符號」或「目標」之意思。字面上譯為「非特徵／非相」並不是要說「沒有特徵」，此否定詞有

二義：一、無自性之義；二、由因緣而成立之義。故此中並不是否定其特徵的存在，而是要去

強調勿將表面的特徵實體化，故此譯為「無本身固定的特徵」。 
169 此勿覺重複敘述，乃因此等皆非由語詞的推論、或跳耀所得，而是由「洞察的了解」

（insightful understanding）而來的。「洞察的了解」乃是一種看穿事情的底細、看透事情的原委

而所形成之一種穿透式的了解。cf. 玄奘本（頁 1068b）的翻譯：「諸假立相一切非相，如是非

相名假立相」，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8，片 48，行 7）亦如是譯。 
170 samanvāgataḥ: (samanvāgata) (sam-anu-ā-√gam-1P) ppp. → m. 1 sg., 具備著。此詞乃由接頭音

節 sam- (總括) ＋anu- (隨順) 銜接 āgata (ppp., 來) 之複合詞而成為「總括隨順而來」或「成就

／具足／與~相應」，此譯「具備著」。此詞 samanvāgataḥ (समन्वागतः) 在般若經典常常出現，不可

不注意。cf. 玄奘本（頁 1068c）譯為「成就」。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9，行 1）譯為

「俱備著」（དང་Yན་པ། dang ldan pa）。Conze 本（p.6）譯為「被賦與」（be endowed with），此又顯

Conze 的神學詮釋的性格。戶崎宏正本（頁 92）譯為「具備～的狀態」（そなえるている）。 
171  traidhātuka: 三界。帶數釋。其中，dhātukam: (dhātuka) m. 2 sg., 界。此詞起自 tri-dhātu，

Vaidya (1961) 天城體版為 त्रैधातुकं，而「通達三界」則為 त्रैधातुकं िवध्यित।。 
172 nirviddham: (nirviddha) (nir-√vyadh-4P) ppp. → n. 1 sg., 已經被通達。此在說如所有性智。 
173 kuśalam: (kuśala) adj. n. 1 sg., 善巧／良善／好的。akuśalam: (akuśala) adj. n. 1 sg., 不善巧／

不良善／惡的。不好的項目但可被通達時，不好就成為好。 
174 paśyati: (√paś /√dṛś-1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觀看到。śṛṇoti: (√śru-5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聽聞到。jighrati: (√ghrā-1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嗅聞到。

āsvādayati: (ā-√svad/√svād -1U) caus.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品嚐到。spṛśati: (√spṛś-6P) p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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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困苦而來的、從膿瘡而來的、從疾病而來的、從射出去的箭而來的、從空的而

來的、從障礙而來的、從殺害而來的、從他者而來的、175 〔從干擾破壞而來的〕

176、從推動干擾破壞的項目而來的、從移動而來的、從波段式的結束而來的、從

非我而來的、從不產生而來的、從不熄滅而來的、從非相而來的」177。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178 延續上敘談論「智慧」的不同面向，前面在思惟智慧的超越特

性後，此段的重點在觀照智慧之「通達／貫通」（nir-vedhikā）的特性。179 就此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碰觸到。vijānīte: (vi-√jñā-9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分別認

知到。 
175 parataḥ 為 para (adj., 他)加上第二序接尾音節-tas 而形成第五格副詞（ablative adv.），為「從

他者而來的」的意思。परतः (從他者而來) 之主要涵義乃指人們身不由己地被其他事情、周遭項

目、因素等之牽動、驅使之緣起的生滅、生死的流轉。而佛教透過戒、定、慧的修習，把主動

權拿回來。 
176 pralopataḥ 為 pralop (m., 干擾破壞)加上第二序接尾音節-tas 而形成第五格副詞（ablative 
adv.），為「從干擾破壞而來的」的意思。प्रलोपतः (從干擾破壞而來) 此詞可參考玄奘本（頁

1068c）的「壞故壞法故」與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9，行 4-5）的「壞與壞法性」

（འཇིག་པ་དང།འཇིག་པའི་ཆོས་ཉིད་དང། ‘jig pai dang ‘jig pa’I chos nyid dand）。另外，Conze 本（p.21）與戶崎宏

正本（頁 93）皆順著 Hikata 梵校本（1958, p.10）亦將 pralopataḥ 加入，分別譯為 disturbing, by 
its very nature a disturbance 與「崩壞するものとして、崩壞する性質のあるものとして」。 
177	 除了上述 parataḥ 與 pralopatah 外，其餘詞整理如下：anityataḥ: (anitya) adj. → ablative adv., 
從無常而來的。duḥkhataḥ: (duḥkha) adj. → ablative adv., 從苦難而來的。gaṇḍataḥ: (gaṇḍa) m. → 
ablative adv., 從膿瘡而來的。rogataḥ: (roga) m. → ablative adv., 從疾病而來的。śalyataḥ: (śalya) 
m./n. → ablative adv., 從箭刺而來的。śūnyataḥ: (śūnya) adj. → ablative adv., 從空的而來的。

aghataḥ: (agha) n. → ablative adv., 從障礙而來的。āghātataḥ: (āghāta) n. → ablative adv., 從殺害而

來的。pralopa-dharmaḥ: 推動干擾破壞的項目。持業釋（同位格關係）；pralopadharmataḥ: 
(pralopa-dharma) m. → ablative adv., 從推動干擾破壞的項目而來的。calataḥ: (cala) adj. → 
ablative adv., 從移動而來的。prabhaṅgurataḥ: (prabhaṅgura) adj. → ablative adv., 從波段式的結束

而來的。anātmataḥ: (anātman) m. → ablative adv., 從非我而來的。anutpādataḥ: (anutpāda) m. → 
ablative adv., 從不生而來的。anirodhataḥ: (anirodha) m. → ablative adv., 從不滅而來的。

alakṣaṇataḥ: (alakṣaṇa) n. → ablative adv., 從非相而來的。 
178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91）科判為：（六）依於智慧的通達（知恵による洞察）。cf. 
Conze 本（p.6）科判為「四、貫穿的智慧」（4. Penetrating Wisdom）。 
179 就「通達／貫通」知面向而言，吾人亦可帶出二種貫通（penetration）的方式：其一、佛教

的方法即順著緣起的路徑去貫通、去通達一切法的條理；其二、道教的方法如莊子的「庖丁解

牛」般，順著紋理去解析，進一步而通達。與此相對的世俗方式亦有二種：其一、踢到鐵板，

不得其門而入，困死於內，如概念、表象；其二、管他條理紋路，為了除障礙，便如電鑽除牆

般將整體破壞瓦解，障礙雖去除了，然卻對於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與根本解決問題上毫無幫

助，如西醫放療化療、或戰爭上的焦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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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亦可分如下十點：(1) 在這樣子的「通達的智慧」180 中，其一、沒有任何一個

事物應該被通達的181 ，其二、沒有任何一個能通達的智慧或擁有此智慧的人物，

其三、沒有能通達的、能了悟的，也沒有所通達的、所了悟的，這個就被稱為「那

個智慧在通達」。182 (2) 此亦就「對象－人物－歷程」來行「三輪體空」的觀照

——無所通達的對象可得、無能通達的主體可得、且整個歷程為「通而非通」。(3) 

進一步就歷程之「時空邊際」來說，並非有任何的人物到達了邊際（antam）、到

達了中間（madhyam），而此之謂「那個智慧在通達」。183 (4) 進一步就通達的歷

程之「運作形式」而言，亦了知「那個不在任何地方動搖、分開動搖、合併動搖」。

184 (5) 「凡是那個顯現為可被觀看的，彼皆通達所有的那個」，此亦即說，「一切

智智」（sarvajñā-jñāna）無所不知，無所不證。凡是現象界、或三界六道所能顯現

的蘊、處、界諸法，通通可觀察、通通可探究、通通可貫通、通通可了悟、通通

可實證。185 (6) 藉由什麼而來貫通？答曰：「藉由智慧」。然而，不是先有個智慧，

再根據此智慧在做貫通，而是，在貫通一切法所形成的理解，所形成的了悟，此

就是智慧。186 (7) 就通達的內容而言，其特徵為假施設（prajñapti-lakṣaṇa），以

																																																								
180 此種智慧必定是修出來的，有修習才會通達，即對事情的因緣變化流程能通達進去。相對於

此，若僅對表層的聲音、文字、語言之理解，至多為一種知識，談不上通達、談不上智慧。 
181 於此需注意的是，「沒有任何一個事物應該被貫通的」並非虛無主義的「無見」，因為「通達

的智慧」其乃貫通緣起的歷程，而非否定緣起。 
182 貫通的精神：是要去往上通達的，而非靠近而獲得的。佛教要做的事情為歷程、修行、出

路，然後全程暢通；而凡夫只做認同與取得（或不認同與排斥）。果若如是，即鍛鍊此種可上下

相通之通達的能力，乃至更往「無上」去通達。 
183 這裏在探討「通達的流程」：此若就時間之流而言有「前、中、後際」，若就線性或領域之空

間而言有「前、中、後端點或處所」等。若只是線段式的通達，則不是真正貫通，因碰到邊

際、或端點就不通了。在般若經典要探討的，不是有限的線段或領域，而是在任何向度都是全

程暢通、無邊際之通達。而正好是「無邊際」，那才能成為般若婆羅密多（prajñāpāramitā）。 
184 般若經典之通達智慧的兩個重點：通達法性與通達法界。若不是對法性、或法界做無限的貫

通，而只是在有限的領域或某個地方，移動（動搖）來、移動（動搖）去，或以分進或合集的

方式在進行，那皆非般若的智慧。 
185 此種無所不知，無所不證正的「一切智智」，正如《心經》之「照見五蘊皆空」般。另外，

由想像而虛擬杜撰出來的如「龜毛」、「兔角」、「金山」、乃至「神」等，彼等皆唯識顯現之分

別，皆是語詞的虛構而已。 
186 此強調做通達（實踐）關連的智慧就出來了，故不是先有智慧。「即貫通即智慧」，在貫通一

切法所形成的理解，所形成的了悟，此就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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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了解的假施設，其本身就是為使認識的工具，而所謂的「其特徵為假施設」

乃並無本身固定的特徵，故切勿抓住此表面之文字語詞等工具而實體化，而是要

悟入其緣起而自性空，此方為真正通達。187 (8) 如是人物具備著這樣子的智慧而

通達，則此人即「通達了三界」（trai-dhātukaṃ vidhyati）。188 此則亦即以「三界

非界」189 的方式來通達，此中，並不是有任何人物通達了界，即為通達「三界

非界」。190 (9) 藉由此「通達式的智慧」（nirvedhikā prajñā），不善巧的項目但可

被通達時，不善巧就成為善巧；不良善的項目但可被通達時，不良善就成為良善。

(10) 此外，「通達／貫通」不能離開日常生活的見、聞、嗅、嚐、觸、識。因為，

佛教以認知為基礎，且此認知乃基於觀察世間、解脫道、菩提道等之「無常、困

苦、膿瘡、疾病、箭刺、空性、障礙、殺害、他者、干擾破壞、推動干擾破壞的

項目、移動、波段式的結束、非我、不產生、不熄滅、非相」等重要的諸環節而

來的，透過「止觀」之專業打造，而全面通達。 

 

 

    ayam ucyate Suvikrāntavikrāmiñ śītībhūto viśalya iti.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viśalyā nāma bhaiṣajyajātiḥ, sā yasmin sthāpyate tataḥ sarvaśalyān 

																																																								
187 首先，其特徵不是什麼固定存在的東西，其次，其特徵也不是什麼完全不存在的東西。存在

的東西是體性，以實體化而鐵板一塊，通達不了；不存在的東西本就虛無，談不上通不通達。

此義理非常重要，因如果什麼東西被打通了，這什麼東西就破功了，如果什麼東西被打通了，

那個什麼東西就不成為什麼東西，此皆為了避免「貫通」實體化所形成的悖論（paradox）。此

不妨以「打通隧道」來做譬方：如果山被打通成隧道，山還是山嗎？假設山是實體，山就不可

能被打通而成為隧道；就是因為山是施設，山被打通就會形成為隧道。相對於此的，隧道亦

然。	
188  此即「一切法通達」。相較於若只限定在一領域內（如學術、哲學、或一宗一派之見解）雖

可研究到一定相當的程度，然世界一切卻一無所知，佛教不允許如是，若通達則必一切法通達

（通達三界）。 
189 此通達的重點有二：（一）先找出此複合詞其中一個概念，如「界」。二、再從其關係網絡、

時間流程、構成部分等來切入，藉由般若經典的通達智慧，則可挖入世人視為當然而一成不變

之表面被覆蓋的概念（如「界」），因而帶出「三界非界」這樣子通達智慧。 
190 通達了知「欲界不是界」、「色界不是界」、「無色界不是界」，就成為空性虛空——等持觀法

如虛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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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nayati nirvidhyaty, evam evaivaṃrūpair dharmaiḥ samanvāgato bhikṣur viśalyaḥ 

śītībhūto nairvedhikyā prajñayā samanvāgataḥ saṃsārâtyanta-vihārī 191 

nairvedhikaprajño viraktaḥ sarvatraidhātukād atikrāntaḥ sarvamārapāśebhyaḥ.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vajraṃ Yasmin-n-eva nikṣipyate nirvedhanârtham, 

tat tad eva nirvidhyaty, evam eva bhikṣur vajrôpamasamādhir nairvedhikyā prajñayā 

parigṛhītaṃ 192  yatra sthāpayati yeṣu ca pracārayati, tān sarvān nirvidhyati. Sa 

nairvedhikyā prajñayā samanvāgato lokottarayā 

samyagduḥkhakṣayagāminyā ’nupaliptas traividya ity ucyate. Vidyeti 

Suvikrāntavikrāmin-n-avidyôpaśamasya etad adhivacanam, avidyāparijñêti 

duḥkhaskandhavyupaśamasyâitad adhivacanam.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vaidyaḥ paṇḍito vyakto medhāvī tantraupayikayā mīmāṃsayā   

samanvāgataḥ syāt, sarvabhaiṣajyakuśalaḥ sarvavyādhyutpattikuśalaḥ 

sarvaduḥkhapramocakaḥ, sa yaṃ yam eva glānaṃ cikitsati, taṃ tam eva mocayat. Tat 

kasmād dhetos? tathā hi sa sarvabhaiṣajyakuśalaḥ sarvavyādhyutpattikuśalaḥ 

sarvarogavimocanakaḥ. Evam eva Suvikrāntavikrāmin-s-tṛtīyā vidyā 

sarvâvidyôpaśamāya saṃvartate, sarvaduḥkha-niryātanāya saṃvartate, sarvajarā-

maraṇa-śoka-parideva-duḥkha-daurmanasyôpāyāsānām upaśamāya saṃvartate, iyam 

ucyate Suvikrāntavikrāmin lokottarā prajñā nirvedhagāminîti. (p. 10, l. 5 ~ p. 10, l. 27) 

 

【白話翻譯】 

																																																								
191 Hikata said “(saṃ…hārī), Tib. ‘drug-la rtag-tu gnas-la’ (ṣaṭśāśvata-vihārī), Ch. agrees with Tib. (六
恆住) ” , see Hikata 梵校本（p.10, n.3）。此意思是說藏譯與漢譯與此處之‘saṃsārâtyanta-vihārī’ 
不同。 
192 Vaidya 天城體版（p.5）認為於此應添加 पिरगृहीतं(parigṛhītaṃ )的受詞 िचत्तं ?(ci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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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勇猛！這套就被說為「真實的清涼離箭」。193 善勇猛！譬如194 有良藥195 

名為離箭，凡此藥被置之處，皆令導出所有的箭刺而貫通［而離苦〕；如是196 ，

具備如是法的苾芻197 ，以著通達式的智慧具備離箭、清涼［等的功德］，成為輪

迴畢竟的安住者198 ，他帶著通達智慧之情形199 ，離開對整個三界的染著200 ，

已經從所有惡魔的網羅201 超越了。善勇猛！此又譬如金剛202 ，於金剛所擲置203 

																																																								
193 viśalyaḥ: (viśalya) adj. m. 1 sg., 離箭／離刺（無尖頭的，脫離箭頭的，箭傷痊癒的意思）。此

「真實的清涼離箭」（śītībhūto viśalya, शीतीभूतोिवशल्य）表述修行獲證的功德。玄奘本（頁

1068c）譯為「清涼離箭」；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9，行 5）譯為「清涼無毒箭」

（བསིལ་བར་cར་པ་`ག་j་མེད་པ། bsil bar gyur pa zug rngu med pa）；Conze 本（p.21）譯為「清涼離憂」（cool 
freedom from grief）；戶崎宏正本（頁 93）譯為「清涼的拔刺藥（冷涼な刺拔き）」 
194 Tad yathā ’pi nāma (तद्यथािप नाम)乃「譬喻」之意思，此呼應以下之譬喻所欲闡明的內涵 evam 
eva (एवमेव)「如是～」之意思。 
195 bhaiṣajyajātiḥ: 良藥類。持業釋（同格限定）。bhaiṣajyam: (bhaiṣajya) n. 1 sg., 良藥／醫王。 
196 Tad yathā ’pi nāma(तद्यथािप नाम) ~, evam eva(एवमेव) ~「譬如～, 如是～」，此為一對常用來說明

譬喻與意義相關連的對詞組。 
197 bhikṣuḥ: (bhikṣu) m. 1 sg., 苾芻／乞士。此字初步有二義：追隨佛陀的修行者；出家眾。第

十六會所指的苾芻乃現出家相的大乘菩薩，如地藏菩薩等。據此，經典強調解行並重，不像阿

毗達摩（論藏）只強調概念的分析，故此具備修行獲證如是法之功德的苾芻，此實踐後所獲得

的特色：離箭（離苦）、清涼等，乃至超越所有惡魔的網羅了。 
198 saṃsārâtyanta-vihārī: 輪迴畢竟的安住者。持業釋（同格限定）。此複合詞 संसारात्यन्तिवहारी 分

析如下：（一）saṃ-sāra (m.) 生死／輪迴，源自 sam-√sṛ (1P, 漂流)，合起來有「共同漂流」之

義，（二）aty-anta (adj.) 通持續至終／畢竟，為接頭音節 ati-(超越)＋anta(終端)。（三）vihārī: 
(vihārin) f. 1 sg., 安住／安住者，此詞源自 vi-√hṛ (1U, 拿取) 之過去被動分詞為 hṛta/-hṛtya，可

譯為「安住」或「分開而取」（快樂遊蕩，遊行），於此為人物故譯為「安住者」。故於此

saṃsārâtyanta-vihārī譯為「（苾芻是）輪迴畢竟的安住者」。此與漢、藏譯本略有不同：依據玄

奘本（頁 1068c）譯為「六恆住」（ṣaṭśāśvata-vihārī），即面對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境時，恆常不

動，而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9，片 49，行 7）亦類似譯為「恆住於六」（kག་ལ་Nག་/་གནས་ལ། drug la 
rtag tu gnas la）而被 Hikata 加入。可參見 Hikata 梵校本（p.10, n.3）。而 Conze 本（p.21）與戶

崎宏正本（頁 93）則順著 Hikata 梵校本。 
199 nairvedhikaprajñaḥ: 他帶著通達智慧之情形／具通達智慧者。有財釋（bahuvirīhi）。此為所

有複合詞，即 he whose wisdom is penetrating 譯為「他帶著通達智慧之情形」。 
200 viraktaḥ: (vi-√raj/rañj -4U) ppp. → m. 1 sg., 離貪欲／厭患。此詞為√raj/rañj (4U, 染著) 之過

去被動分詞為 rakta，再接上前綴 vi-(分開)，而成 vi-rakta(m.) 此譯為「離開～染著」。 
201 sarvamārapāśāḥ: 所有惡魔的網羅。持業釋（形容詞關係）。而文中，sarvamārapāśebhyaḥ: 
(sarva-mārapāśa) m. 5 pl., 從所有惡魔的網羅。māra-pāśāḥ: (mārapāśa) m. 1 pl., 所有的惡魔網

羅。其中，pāśa (m.) 細繩、絹索、繩網，此字來自於√pas (1U, 看/繫縛) 。 
202 vajram: (vajra) m./n. 1 sg., 金剛／雷電（霹靂）。वज्रं (金剛)的目的在「貫通、打通」，在此，

將以金剛來比喻「般若」，其目的即「通達諸法緣起，了悟諸法空性不二」。 
203 nikṣipyate: (ni-√kṣip-6U) pass. 3rd per. sg. 被投擲／被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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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其目的是為了貫通204，彼貫通了這個、那個之任何的項目,205 如是苾芻是［處

於］金剛喻定206 ，藉由通達式的智慧而攝受207 ，無論於何處之［靜態的］安住、

無論於諸何處之［動態的］運行208，他皆貫通那所有。他具備著通達式的智慧、

以著正確之行走去苦盡與超出世界而無所染著209 ，是故被說為「他帶著三明之

情形」210 。善勇猛！所謂的「明智」，多講些話來做說明211 這個就是「止息無

明」212；所謂的「無明的周遍認知」213，多講些話來做說明這個就是「止息困苦

積聚」。善勇猛！譬如有一對事情了了分明、處理得善的214 「明智的大學問家」

																																																								
204 nirvedhanârtham: 其目的是為了貫通。持業釋（同位格關係）。此複合詞 िनवेर्धनाथर्म् (其目的是

為了貫通) 又分二：（一）nir-vedhana (n.) 通達。（二）artham: (artha) m./n. 1 sg., 目的／義利／

對象／動機，此譯為「目地」，以表金剛所到之處的目的，即「貫通／通達」——通達諸法緣

起，了悟諸法空性不二——。 
205 將 tat tad eva 是為一組，作為 nir-vidhyati (pres. indic. 3rd per. sg.) 的受詞，之所以重複兩個

tat 以表金剛可以貫通「這個、那個」之任何項目，而 eva 倒回去修飾前面兩個 tat，作為強調之

用，亦即，無論金剛被置於何處、碰到任何項目，皆可打通貫穿迎刃而解。 
206 vajrôpama-samādhi: 金剛喻定。持業釋（形容詞關係）。此複合詞 वज्रोपमसमािध 一分為分三：

（一）vajra (m./n.) 金剛。（二）upama (adj.) 猶如／譬喻。（三）sam-ādhih: (samādhi) m. 1 sg., 
三摩地／等持，此來自於 sama (adj., 平等) +adhi-√i (2P, 去)，故具有「平等持而現觀/見悟」的

意思。整個複合詞譯為「金剛喻定」。 
207 parigṛhītaṃ: (parigṛhīta) (pari-√grah-9U) ppp. → m. 1 sg., 攝受。此 पिरगृहीतं 源自 pari-√grah 
(9U, 抓取) 之過去分詞為 gṛhīta，在此當動詞，譯為「攝受」。按 Vaidya 天城體版（p.5）認為

於此應再添上動詞 parigṛhītaṃ 的受詞 cittaṃ (िचत्तं?)。 
208 此二句前者 sthāpayati 表靜態，後者 pracārayati 表動態，亦即「苾芻無論居於何處他皆安

住，無論行於何處他皆運行」，也就是說「動、靜皆可通達」。 
209 anupaliptaḥ: (anupalipta) (an-upa-√lip-6U) ppp. → m. 1 sg., 無所染著／不做記號。此 अनुपिलप्तः
源自 an-upa-√lip (6U, 塗、染) 之過去被動分詞，此當動詞譯為「無所染著」。 
210 trai-vidyaḥ: 他帶著三明之情形／具三明者。有財釋。此所有複合詞 त्रैिवद्यः，Conze 本

（p.21）譯為：he whose knowledges are triple。又，vidya 源自 vidyā (f.) 知識、明咒、五明處。

「三明」是指，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此亦見於 Conze 本（p.7, n.6）。 
211 adhi-vacanam: (adhivacana) n. 1 sg., 增語／多講些話來做說明。此 अिधवचनम् 為 adhi- (增上) 
接上 vacana (語言文字)，玄奘本（1068c）譯為「增語」（增加出來的話），亦即，佛陀在針對弟

子們所提問的關鍵概念（如「明智」），於回答時所增加出來的話語，以使提問者能理解此概念

之重點與內涵。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0，行 2）亦類似譯為「增言／別名」（ཚ]ག་h་lགས། 
tshig bla dwgs）， Conze 本（p.21）則翻譯成 synonym（同義詞）；戶崎宏正本（頁 94）譯為

「あらわすことば」（表現的字詞）。 
212 upaśamasya: (upaśama) m. 6 sg., 止息的。此 अिवद्योपशम(熄滅無明) 源於√śam (4U, 平穩、緩

和、消滅) 之名詞 śama (m.) 息、滅，再於此加上前綴 upa- (靠近) 進而行成陽性第六格單數名

詞的 upaśamasya，原意不變，此翻譯成「止息的」。 
213 「無明的周遍認知」的解行並重：「解」在於了知無明的產生根源——不正思惟，了知無明

的體性——空性；而「行」在於真正實踐而熄滅無明。 
214 vyaktaḥ: (vyakta) (vi-√añj-7U) ppp. → m.1 sg. 明白清晰的／對事情了了分明，此字源自√añj 
(塗抹、裝飾／分別、能了) 的過去被動分詞，在於其前銜上接頭音節 vi-(分開)；medhāv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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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其可能具備著藉由醫術之方便的深入考察216 ，熟練於所有的醫藥、精通於

所有的疾病之產生來源、身為一所有的困苦之解決問題者，這樣的行家他想要治

療隨著這個、那個的疾病217 ，則便可治癒218  這個、那個的［之所有的］疾病。

這是何原因呢？其理由在於219 他熟練於所有的醫藥、精通於所有的疾病之產生

來源、身為一所有的疾病之解脫者；如是，善勇猛！第三明智220 其運轉於221 導

向熄滅所有的無明222，運轉於導向去止息223 一切的困苦，運轉於導向止息衰老、

死亡、憂惱、感嘆、困苦、悲哀、失望，善勇猛！這個［第三明智］就被說為「具

備著行通達224 且超出世間的智慧」225。 

 

【分段要義】 

																																																								
(medhāvin) adj. m. 1 sg. 聰慧的／對事情處理得善。 
215 वैद्यः पिण्डतः(明智班智達) 此分二，（一）vaidyaḥ: (vaidya) adj. m. 1 sg., 精於學術（vadyā）的

／精通醫學者，此字源自 vidyā (f., 知識、明咒、五明處) ，先將其母音 vṛddhi 後（i → ai），

再形成陽性形容詞以同位修飾之後的 panditaḥ。（二）paṇḍitaḥ: (paṇḍita) adj. m. 1 sg., 有學問的

／智者／班智達。 
216 tantra-upayikayā: (tantraupayikā) f. 3 sg., 藉由醫術之方便，其中 tantra (n.) 醫術／靈藥／秘密

本續；mīmāṃsayā: (mīmāṃsā) f. 3 sg., 藉～而深入考察。 
217 glānaṃ: (glāna) (√glai-1P) ppp. →n. 2 sg. 疾病。此字源於√glai(疲倦/衰弱) 的過去被動分詞，

於此當受詞用；而 cikitsati: (√cit-1U) des. 3rd per. sg., 那個人物想要治療。 
218 mocayet: (√muc-6U) opt. 3rd per. sg., 可使解脫的／可治癒的，此字源於√muc (解脫、釋放) 之

使役形的可能形，此翻譯成「可治癒的」。 
219 tathā hi (conj.) 「其理由在於」，以表述前段之理由。 
220 「第三明智」是指漏盡明。可參閱 Conze 本（p.7, n. 6）: ‘the knowledge of the extinction of 
the outflows’；戶崎宏正本（頁 94）譯為「漏尽通」（ろじんつう）。 
221 saṃvartate: (sam-√vṛt-1Ā)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運轉。 
222 sarvâvidyôpaśamāya: (sarvâvidyôpaśama) m. 4 sg., 導向熄滅所有的無明。此複合詞以第四格

來表現，相當於心之動機、或西方現象學所謂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此與上註之動態的

語詞 saṃvartate 運轉連用，此譯為「運轉於導向」（含以下二個皆同）。 
223 niryātāya: (niryāta) (nir-√yā-2P) ppp. →m. 4 sg. 為了出離／去止息。此詞源於 nir-√yā (去)之過

去被動分詞 yāta，此當第四格為格用譯為「為了去止息（一切的困苦）」。 
224 nirvedha-gāminī : 其具備著行通達之情形或人物。持業釋（同位格關係）。此所有複合詞之

前者 nirvedha (m.) 是由√vyadh (4P, 貫穿) 而來陽性名詞，再加上前綴 nir- (分離) 而翻譯為「通

達、貫通」；而後者 gāminī，則源自於√gam (1P) 去，形成 gama、再形成 gāmin、 後再形成

gāminī，字面意思「帶有著行進」，相當於行者、行進者、或修行者。 
225 此將 lokottarā prajñā nirvedhagāminī譯為「具備著行通達且超出世間的智慧」，若從現代語言

學的角度來看，可將 prajñā 視為核心語（head）而 lokottarā 與 nirvedhagāminī視為前、後位補

語（com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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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本一小段226 就對「通達式的智慧」做如下三種譬喻：(1) 譬如「真實的

清涼離箭」（śītībhūto viśalya）之良藥，凡此藥所到之處皆令脫離箭刺之傷痊癒而

離苦般；如是具備修行獲證如是法之功德的大乘苾芻成為輪迴畢竟的安住者或

「六恆住」，因而離開對整個三界的染著，超越了所有惡魔的網羅。(2) 此又譬如

金剛(vajra)之神器，無論其被置於何處、碰到任何項目，皆可打通貫穿迎刃而解。

如是處於金剛喻定227 的大苾芻是，藉由通達式的智慧而攝受心，無論居於何處

他皆安住，無論行於何處他皆運行，亦即是說，動、靜皆可通達。他具備著通達

式的智慧、以著正確之行走去苦盡與超出世界而無所染著，故他被說為「具三明

者」228 。此中，「明」（vidyā）的增語即是「止息無明」229 ；「無明的周遍認知」

（avidyāparijñā）的增語即是「止息困苦積聚」。(3) 此又再譬如「明智的大醫學

家」230，熟練於所有的醫藥、病因且能解決所有的困苦者，隨著這個、那個的疾

病，皆可治癒所有的疾病。如是，善勇猛！第三明智能熄滅所有的無明、一切的

困苦、以及老死愁嘆苦憂惱，如是這第三明智就被說為「帶著行進通達且超出世

間的智慧」。 

 

 

																																																								
226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93）科判為：（七）關連於通達的三種比喻：拔刺藥、金剛杵、

醫師（洞察に関する三つの比喻──刺拔き、ヴァジラ、医師）。 
227 解脫道 高級的禪定為「滅盡定」，彼以斷除煩惱障；菩提道 高級的禪定為「金剛喻定」

（vajrôpama-samādhi），此以斷除 極微細的煩惱障、所知障， 後圓滿成佛。 
228 按《大毘婆沙論》，「宿命明」見過去事而生厭離，「天眼明」見未來事而生厭離，「漏盡明」

既已厭離，乃欣樂涅槃；此外，「宿命明」可斷除常見，「天眼明」可斷除斷見，「漏盡明」則遠 
離此二邊而安住於中道。 
229 在此，藉由「無明」之止息來解釋「明」，這類似《中論》之「八不中道」的概念之相依相

待的說明與運用，然而，經典不同於論點的是：於其上（論典以論義為主，故偏於強調概念的

鋪成與解構），經典更是強調「解行並重」，亦即，真正透過戒定慧的修行而實證且安住於「無

明之熄滅」的「明」之境界。 
230 此處從 vaidya 與 tantra 分別具有「精通醫學者」與「醫術」的意思，以及譬喻內涵所指之

醫藥醫者義，而將 vaidyaḥ paṇḍitaḥ 理解為「明智的大醫學家」。然而，此若於佛教 paṇḍita(班
智達) 特指精通內明、因明、聲明、醫方明、工巧明的「五明大學者」，由於佛教是以修行實

踐為主，故五明亦必以內明為首要，注重解行並重，而醫方明等只是應化眾生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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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aṃ ca me Suvikrāntavikrāmin saṃdhāya bhāṣitam: 

      Prajñā śreṣṭhā hi lokasya yêyaṃ nirvedhagāminī, 

      Yayā samyakprajānāti bhavajātiparikṣayam iti.231 

 

    Bhavajātiparikṣaya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kasyaitad adhivacanam? 

Udayâstaṃgamaprativedhasya etad adhivacanam. Katamaś 

côdayâstaṃgamaprativedhaḥ? yat kiṃcit samudayadharmi, tat sarvaṃ nirodhadharmîti, 

evaṃ samudayâstaṃgamaṃ pratividhyati. Samudaya iti Suvikrāmin-n-utpādasyaitad 

adhivacanam, astaṃgama iti nirodhasyaitad adhivacanam, na punar yathôcyate 

thatôdayâstaṃgamaḥ. Yaḥ kaścit Suvikrāntavikrāmin samudayo na sa udayadharmaḥ.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samasya kaścid udayo, nâpi tat samudāgacchati, 

samatānuyātam eva tat, tenôcyate samudaya iti. Samatānuyātam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nâtra kaścid udayati, na samudāgacchati, na tasya, yaḥ svabhāvaḥ sa svayaṃsaṃbhavaḥ, 

sa nirodhas, tatra ca na kasyacin nirodhaḥ; samudayânantaranirodhaḥ232 ; yatrôtpādo 

nâsti, tatra na nirodhaḥ, sa nirodhaḥ. Ev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 yaḥ 

samudayâstaṃgamaprativedho, ’nutpādāyânirodhāya so ’staṃgamaprativedhaḥ, 

tenôcyate udayâstaṃgamaprativedha iti.  

    Prativedha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tītyasamutpādasyaiṣā parijñā: yaṃ pratītya 

																																																								
231 Hikata 梵校本（p.11, n.1）：「根據藏文與梵文這一部分應以偈頌方式來表示，然而若根據漢

譯與 Tokumyo Matsumoto (1956) 版本則為散文體」。按 Vaidya 天城體版（p.5）也是以偈頌方式

來表示如下：इदं च म ेसुिवक्रान्तिवक्रािमन् संघाय भािषतम् —  
            प्रज्ञा श्रेष्ठा िह लोकस्य येयं िनवेर्धगािमनी।  
            यया सम्यक् प्रजानाित भवजाितपिरक्षयम्॥ इित॥ 
232 Hikata 梵校本（p.11, n.4）：「根據寫本、Tokumyo Matsumoto (1956)、藏譯，皆為-nuttarao，

然而若根據漢譯與前後文脈解讀則應為-ânantara°」。按 Vaidya 天城體版（p.6 & n.१）亦認為寫

本不清楚且不應理，據漢譯建議改為 यक६समुदयानन्तरिनरो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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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 dharma utpadyate, tam eva pratītya sa dharmo na saṃvidyate. ayam ucyate 

pratītyasamutpādaprativedhaḥ. Saiṣā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tītyasamutpādasya parijñā 

yathābhūtatā ’nutpādena sūcyate, anutpādo hi pratītyasamutpādaḥ samo 'nutpādaḥ, 

tenôcyate pratītyasamutpāda iti. Yatra nasty utpādaḥ, tatra kuto nirodhaḥ. Anirodho 

nirodhaḥ pratītyasamutpādasya- avabodhaḥ, asamutpādaḥ pratītyasamutpāda ity ucyate, 

yo 'samutpādaḥ so 'nutpādaḥ, yo 'nutpādaḥ, sa nâtīto nânāgato na pratyutpannas, tasya 

nirodho na saṃvidyate; yasya nirodho na saṃvidyate, tad ucyate 'nutpādajñānam iti. 

Yena cânutpādo jñātaḥ, sa na bhūya utpādayati, na ca nirodhaṃ sākṣātkaroti. Yo 

nôtpādayati, sa na nirodhayati, utpādasya hi sato nirodhaḥ prajñāyate. Yenôtpādayati, 

tena niruddhā eva sarvadharmā jñātā dṛṣṭāḥ pratividdhāḥ sākṣātkṛtāḥ, tenôcyate 

nirodhaḥ sākṣātkṛta iti. (p. 11, l. 1 ~p. 12, l. 8) 

 

【白話翻譯】 

    善勇猛！這一套就被我以［如下］帶著隱密涵義的方式233 而來講說：234 

 

這樣子的智慧是世界當中最傑出的235，所以彼乃帶著行進的運作來表現而

																																																								
233 me: (mad) 1st per. pron. m./n./f. 4/6 sg., 為我／我的。此處以第六格代替第三格作具格用，譯

為「被我」。saṃdhāya: (indec.) (sam-√dhā-3U) gerund → adv., 密意地／帶著隱密涵義方式地。

此詞源自 dhā (3U)之過去被動分詞為 hita/ - dhāya (ppp.) ，於前在銜上接頭音節 sam-(總括)而成

「總括放置」的意思， 後再加上動名詞之接尾音節 -ya，合起來初步上有「精華的都放置於

此」，進一步就成為（一）「精華之所在」，（二）不為一般情況下所能看出來之「以深奧、隱密

的涵義」之二大衍伸義。玄奘本譯為「依此義密意說言」，此中「密意」乃用一個概念、一個語

句、或一個偈頌，把精華講說出來，然其所欲表達的修行深層的涵義，則有待進一步的專研。  
234 bhāṣitam: (bhāṣita) (√bhāṣ-1Ā) ppp. → n. 1 sg., 被講說／來講說。此字源自√bhāṣ (講說) 之過

去被動分詞 bhāṣita，由於呼應主詞 idam (n. 1 sg.) 而形成中性的名詞補語，亦可視為動詞，翻

譯為「被講說」或「來講說」。玄奘本（頁 1069a）譯為「我依此義密意說言」，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0，行 6）類似譯為「我於此密義而說」（ངས་འདི་ལ་དགོངས་ནས། ngas 'di la dngongs 
nas）， Conze 本（p.8）則翻譯成「此已被我以隱藏意思來講說」（And this has been said by me 
in a hidden sense）；戶崎宏正本（頁 94）譯為「隱涵以上的意思，我將〔藉由偈頌如下般地〕

述說」（以上の意味を秘めて、私は〔次のように詩によって〕述べた）。 
235 śreṣṭhā: (śreṣṭhā) adj. sup. f. 1 sg., 傑出的／ 勝／ 妙／ 尊勝。此詞源自 śrī的 高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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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向皆通達236 ，藉由［以通達而行進之］這樣子［世間最高超］的智慧，

正確地做成通達認知237 存在與出生之窮盡238 。  

 

    善勇猛！所謂的「存在與出生之窮盡」，此可以拿什麼話來作 適當涵義的

講說239 ？ 其可以用「生起與消失〔的來龍去脈〕的通達」240 來做另一適當涵

義的說明。此外，「生起與消失〔的來龍去脈〕的通達」是什麼？凡是任何的一

個為「有其來源而產生之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241 的情形，則所有的那個

																																																								
容詞。按 śrī (f.) 吉祥、光輝、勝德、勝妙色。 
236 nirvedha-gāminī : 彼帶著行進的運作來表現而所向皆通達。持業釋（同位格關係）。此謂

「所向皆通達」，亦即是，所向披靡而無堅不摧，凡所值遇者皆無阻礙而貫通。以智慧 重要的

表達形式，乃在於有通達、沒有通達。而所謂的「通達」，即是「通達緣起空性」。 
237 prajānāti: (pra-√jñā-9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做智慧。此字源自 pra-√jñā (認知)，
jānāti/jānīte (pres. indic. 3rd s.)/jñāta, -jñāya (ppp.) ，再於其前用副詞 samyak(正確地／三藐) 來修

飾此動詞，故整個詞此譯為「正確地做成通達認知」，此為主詞 prajñā 陰性名詞之動詞的表現形

式。英文的智慧（wisdom）亦沒有動詞，而 Conze 本（p.8）勉強用「徹底地領會」（thorough 
comprehend）來表示亦有距離。 
238 भवजाितपिरक्षयम् (存在與出生之窮盡)此複合詞當 samyakprajānāti 的受詞，其可一分為二：

（一）bhava-jāti: 存在與出生。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此中，bhava(m.) 存在／有；

jāti(f.) 出生／種姓。（二）pari-kṣayam: (parikṣaya) m. 2 sg., 窮盡／破滅。此詞源自於 pari-√kṣi 
(9P, 窮盡、盡滅) 之使役形 kṣayayati，整個字可譯成「全面地窮盡」、或「窮盡」。cf. 玄奘本

（頁 1069a）譯為「有生盡」，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0，行 6）類似譯為「有生永盡」

（>ིད་པར་dེ་བར་ཡོངས་ཟད་པར། srid par skye bar yongs zad par）， Conze 本（p.8）則翻譯成「出生與形成的完全

滅絕」（the complete extinction of birth and becoming）；戶崎宏正本（頁 95）略有不同譯為「存

在事物的產生、並其熄滅」（存在するものの生じ、また滅する）。此外，有關「存在」（bhava, 
有）與「出生」（jāti, 生）此組常用相關連的語詞，不妨另參考阿含經典所言「我生已盡，梵

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如《雜阿含第 203 經》等云。 
239 此「拿～來作 適當涵義的講說」即玄奘本（頁 1069a）所譯的「增語」——增上的講說／

增加出來的話／多講些話來做說明。 
240 उदयास्तंगमप्रितवेधस्य	(關於生起與消失的通達)此複合詞可一分為二：(1) udayâstaṃgama: 生起

與消失。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此又分二，其一、udaya (m.) 生起，其是由√ i (2P, 去) 
而來陽性名詞（i→e+a=ay+a），再加上前綴 ut- (往上) 而翻譯為「產生出來」、或「生起」；其

二、astaṃgama(m.)消失，其乃由√as (2P, 是／存在) 過去被動分詞而來的陽性名詞 asta (m., 沈

沒)，此以第二格的受詞的形式當副詞，後接移動動詞-gama (adj., 行進) ，合起來表示「行進的

完成」或「波段式的結束」的意思，可譯為「到自家」、「就眠」、「死」、或「消失」等。(2) 
prativedhasya: (prati-vedha) m. 6 sg., 通達的。此由√vyadh (4P, 貫穿) 而來陽性名詞 vedha (m.) 
通達，貫通，再加上前綴 prati- (朝向) ，譯為「朝向而通達」。cf. 玄奘本（頁 1069a）譯為

「通達出沒」。 
241 samudaya-dharmi: 有其來源而產生之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有集法。持業釋（同位格關

係，n. 1 sg.）。其分析如下二點：(1) sam-udaya (m., 集) 由 ut-√ i (2P, 去) 而來陽性名詞

udaya，再加上接頭音節 sam- (總括) 而有「產生」或「產生之來源」的意思，故可譯為「集／

集諦」、或「有其來源的產生」。(2) dharmi: (dharmin) adj. n. 1 sg., 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有

法，此當補語呼應中性的主格。此外，需區分 dharma 與 dharmin 之差別：dharma (m.) 法、關

連的項目（related factor），是屬於下位層次（基礎的或內在的）的單位項目；dharmin (adj./m.) 
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東西、或事物（thing），是由諸關連的項目或基礎單位所組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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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所謂的「有其熄滅之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242 的情形，如是通達生起

與消失。善勇猛！所謂的「有其來源的產生」（集），其可以用「往上而實現」（產

生）243 來做另一適當涵義的補充說明，而所謂的「消失」，其可以用「熄滅」來

做另一適當涵義的補充說明。進而言之，並不是隨著如此的被講說，就是如同「生

起與消失」〔之文字層次〕的那個意義。244 善勇猛！凡是為某一個有其來源的產

生（集），那個卻不是生起之法，245 善勇猛！因為沒有任何一個等同的生起246 ，

也不是任何的它者總括就帶來了247 ，那個即隨順平等性〔搭配著因緣〕而行去

248 ，是故〔這一套〕被說為「有其來源的產生」（集）。善勇猛！所謂的「隨順

平等性〔搭配著因緣〕而行去」，在其情形當中，並不是任何的項目就出現了，

不是任何的項目就總括而帶來了249 ，不是任何事物擁有的「那樣子的本身的存

																																																								
物或現象，故是屬於上位層次（組合的或表面的）。cf. 玄奘本（頁 1069a）譯為「有集法」。 
242 nirodha-dharmi: 有其熄滅之由法而組成的事物或現象／有滅法。持業釋（同位格關係，n. 1 
sg.）～(1) nirodha (m., 熄滅) 是由 ni-√rudh (7U, 阻擋／抑止) 而來陽性名詞，有「不生起」的

意思。此含有二修行重點，首先，本身就是熄滅，屬法性上的層次。其次，展望未來只要適當

的修行，如此的 dharmin (由諸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 可以不再產生而熄滅。因此可知，如果

不是法性層次上根本是寂靜、熄滅，則不論如何修行努力亦無法去除 dharmin (由諸法所組成的

事物或現象)而不再產生。(2) dharmi (n. 1 s.) 同上註。cf. 玄奘本（頁 1069a）譯為「有滅法」。 
243 utpādasya: (utpāda) m. 6 sg., 往上而實現的／產生的。此字源於 ut-√pad (4 Ā, 實現／實行／

實施) 之強勢動詞（使役形）而形成的陽性名詞 utpāda (生起)。 
244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④。 
245 此正如《金剛經》所謂的：「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等」，故此云：samudayaḥ(有其來源的產生/集) 
≠ udayadharmaḥ(生起之法)。cf. 玄奘本（頁 1069a）譯為「諸所有集非實出法」。 
246 此中「等同的生起」(समस्य उदयः , samasya udayaḥ) 特指能生因與所生果此二者並非一模一樣

的同一關係。cf. 玄奘本（頁 1069a）譯為「等出非等有出」。 
247 नािप तत्समुदागच्छित। (並非它就總括而起) ～指於緣起的剖析中，不見深層的內涵，而蒙蔽於

表層其他的一因或一緣。此句與玄奘本（頁 1069a）略有出入（以玄奘本有「沒」（astam-
gama），而 Hikata 本無「沒」但有「總括而生起」（samudāgacchati）。 
248 samatānuyātam: (samatānuyāta) n. 2 sg., 隨順平等〔搭配因緣〕而行去。此複合詞之前者，

samatā (f.) 是由 sama (adj., 平等的／同一的) 而來的陰性抽象名詞，譯為「平等性」；而後者

anu-yātam 源自於√yā (2P) 行、去，再加上前綴 anu-（隨順）而翻譯為「隨順而去」。在此，

samatānuyātam 當 tat 的補語，譯為「那個即隨順平等〔搭配因緣〕而行去」。समतानुयातम् (隨順

平等性而行去) 指一切現象隨順於空性、不二、真如之無為法性的基礎層次，而搭配著因緣和

合而行去。 cf. 玄奘本(p.1069a) 譯為「等隨起故」。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1，行 3）譯

為「隨順平等的去」（མཉམ་པའི་Tེས་O་སོང་བ། mnyam pa’i rjes su song ba）；Conze 本（p.22）譯為「依據相

同性」（in accord with sameness）；戶崎宏正本（頁 95）譯為「順從平等而去」（等しいことに従

っていく）。 
249 此句與玄奘本（頁 1069a）譯為「非於此中有出有沒」，此與 Hikata 本略有出入，主要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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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0 、那樣子的本身的出生251 」，252 以及那個是熄滅且於彼中，並不是任何人

物擁有了熄滅；「有其來源的產生」（集）與「熄滅」並不存在有任何差距或間隔

253 ；凡隨著在那樣境界或情形之中，所謂的「往上而實現」（產生）並不存在，

於彼中所謂的「熄滅」也不存在254 ，那個即是「熄滅」。善勇猛！凡如此地通達

集起與消失255，其導向為不生亦不滅，那個即是「消失的通達」，是故那個被說

為「生起與消失〔的來龍去脈〕的通達」。善勇猛！所謂的「通達」，這一套是有

關於緣起的周遍認知：凡背對著那個而走下去，256 那樣子的項目就產生出來了，

257 又正是背對此項目而這樣子〔新的〕項目亦不是本身的存在258 ，這一套就被

																																																								
為於玄奘本的「沒」（astamgama），在 Hikata 本則為「總括而生起」（samudāgacchati）。 
250 svabhāvaḥ: (svabhāva) m. 1 sg., 自性／自己本身的存在。此由 sva-√bhū (1P, 有／成為) 而來

陽性名詞，乃佛教緣起空性慧之首要遮破者。因諸法實相上無所謂自性，諸法實相只是眾因緣

推動之短暫表面的現象而已，或是根本於空性一貫。而此謂的「空性一貫」也不是什麼東西。 
251 svayaṃ-saṃbhavaḥ: 本身的出生。持業釋（形容詞關係）。此中，saṃbhavaḥ: (saṃbhava) m. 1 
sg., 本身產生或自生。此詞 संभवः 乃從 sam-√bhū (1P, 是/有/成為) 而來陽性名詞，於其前接 
svayaṃ 自己（當形容詞或副詞），有「自己產生自己」的意思，此譯為「本身的出生」。  
252 此句的翻譯來自對梵文 na tasya, yaḥ svabhāvaḥ sa svayaṃsaṃbhavaḥ 的二層分析：此中可將

yaḥ svabhāvaḥ 視為「五蘊」（一般人的我＝「色是我」），而 tasya 視為「我」（宗義的我＝「色

是我所」）；sa svayaṃsaṃbhavaḥ 譯為「它就是自生」，而此為 tasya 所擁有。以上所述都為第一

個字否定副詞 na 給否定掉。 
253 此來自複合詞 samudaya-anantara-nirodhaḥ，直譯「集無間滅」，乃表示「集」與「滅」非概

念般有間隔或絕然二分，以彰顯實相。然玄奘本（頁 1069a）譯為「無間滅」，似乎少了

「集」。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1，行 4）譯為：「平等者無上滅～」（མཉམ་པ་ནི་h་ན་མེད་པའི་འགོག་པ་$ེ། 
mnyam pa ni la na med pa’i ’gog pa ste）似乎所不同，Hikata 本（p.11, n.4）與 Vaidya 天城體版

（P.6, n.१）皆提及此譯不合理。Conze 本（p.22）譯為「並沒有任何介於集與滅」（there is 
nothing between origination and stopping）似乎較為貼近。戶崎宏正本（頁 95）譯為:「〔此滅

是〕與生起同時的滅」（〔その滅は〕生起と同時の滅である）。 
254 此即言「不生亦不滅」。cf. 玄奘本（頁 1069a）此句譯為「非於此生，即於此滅，說名為

滅」。 
255 此處的梵文 samudayâstaṃgamaprativedha 與上述原本的 udayâstaṃgamaprativedha 略有不同，

前者多加了接頭音節 sam-(總括)，故譯為「集起」，然義理上不變。 
256 yaṃ pratītya 之分析：yam (m. 2 s.) 接上之後的 pratītya，其乃由 prati-√i (2P, 去、行) 而來的

完成式動名詞（pratītya = prati+itya），有「背向而去／緣著～而去」的意思。整個片語翻譯為

「諸凡背對著那個而走下去」，例如，緣無明而有行，此亦即「等無間緣」的意思。 
257 根據此句 yaṃ pratītya yo dharma utpadyate，則佛教著名的關鍵詞之 प्रतीत्यसमुत्पाद (pratītya-
samutpāda)之結構則可分析出來：此陽性複合名詞之前者 pratītya 如上註所述，而後者源自 sam 
–ut-√pad (4Ā, 實踐／實行／實施)而來的名詞 samutpāda，合起來直譯為「背對著走下去而往上

實現」、或一般的通譯為「緣起」。cf. 玄奘本（頁 1069a）譯為「由諸緣故諸法得起故名緣

起」。	
258 此句梵文 saḥ dharmaḥ na saṃvidyate，則可達「緣起而空性」之理趣。cf. 玄奘本（頁 1069 
a）譯為「如是緣起都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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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通達緣起」。善勇猛！那個為這一套之就緣起的周遍認知，如同確實如此

的情形（如實性）259 ，藉由不生〔通達諸法緣起〕就被標示260 出來了，因為不

生即緣起、緣起等同於不生261 ，因此之故被說名為「緣起」。在那樣子的情形中

生起是不存在的，就在此時更何況有熄滅？不滅〔層次切換〕為熄滅，而隨順緣

起的覺悟，〔層次切換為〕其並非總括而生起，那個就被說為「緣起」。262 凡是

那個事物為並非總括而生起，甚至那樣子的事物為非〔單獨而〕生起；凡是那個

事物為非〔單獨而〕生起，則那樣子的事物為非過去的263 、非未來的264 、非現

在的265 ，不生所擁有的熄滅是不存在的；凡是〔不生〕其所擁有的熄滅是不存

在，則這一套就被說為「不生智」266 。藉由這一套〔之運作〕不生是被認知的，

																																																								
259「如實性」（यथाभूतता, yathābhūtatā），按照確實一貫的情形。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1，行 7）譯為「如真實」（ཇི་i་བ་བཞིན་P། ji lta ba bzhin du）。 
260 sūcyate 為名動詞，來自陰性名詞 sūci (f. 指針) 的被動形式，翻譯為「被指出來」，類似雷

射筆，在暗室中指引光點、要點。cf. 玄奘本（頁 1069a）此句譯為「謂能顯示如實無起，以無

起故說名緣起。」 
261 samaḥ: (sama) adj. m. 1 sg., 平等／同一。此句相當於《心經》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rūpaṃ śūnyatā śūnyataiva rūpaṃ）。cf. 玄奘本（頁 1069a）此句譯為「平等無起故名緣起」。而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1，行 7) 類似譯為「不生者即緣起不生平等之故」(མི་dེ་བ་ནི་Nེན་ཅིང 

་འmེལ་བར་འnང་ $ེ། མི་འnང་བ་མཉམ་པས་དེའི་8ིར། mi skye bar ten cing ‘brel bar ‘byung ste, mi ‘byung ba mnyam pas de’i 
phyir)。 
262 此句有關「隨順緣起的覺悟／隨覺緣起」（प्रतीत्यसमुत्पादस्यावबोधः）之生起與不生的層次切換

的敘述，於玄奘本（頁 1069a）似有不同：「隨覺緣起，若順若違皆不可得」。此亦可參見

Hikata 梵校本（p.12, n.1）。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1-52，行 7-1）另譯為「與滅不相

違彼即緣起之熄滅」（འགོག་པ་དང་མི་འགལ་བ་དེ་ནི་Nེན་ཅིང་འmེལ་པར་འnང་བའི་འགོག་པ་མེ་པ་$ེ། ‘gog pa dang mi ‘gal ba de ni rten 
cing ‘brel par ‘byung ba’i ‘gog pa med pa ste）。 
263 atītaḥ: (atīta) (ati-√i-2P) ppp. → m. 1 sg., 過去。此 नातीतो 由 ati-√ī (2P, 去／行) 的過去被動分

詞而來，譯為「過去」，再於其前銜接否定副詞 na 將之否定掉，而翻譯為「非過去」。  
264 anāgataḥ: (anāgata) (an-ā-√gam-1P) ppp. → m. 1 sg., 未來。此 न अनागतो 由 an-ā-√gam (1P, 去) 
的過去被動分詞而來，譯為「未來」，再於前用否定副詞 na 將之否定掉，而翻譯為「非未來」。 
265 pratyutpannaḥ: (pratyutpanna) (prati-ut-√pad-1P) ppp. → m. 1 sg., 現在。此 न प्रत्युत्पन्नः 由 prati-
ut-√pad (1P, 實現／實行／實施) 的過去被動分詞而來，譯為「現在」，再於其前用否定副詞 na
將之否定掉，而翻譯為「非現在」。 
266 anutpāda-jñānam: 認知不生智。依主釋（受格關係）。此複合詞 अनुत्पादज्ञानम् 之前者由 an-ut-
√pad (1P, 實現、實行、實施) 而來的陽性名詞，譯為「不生、無生」；而此複合詞之後者由√jña 
(9U, 知道、了解) 而來的中性名詞 jñāna，翻譯為「智」或「慧」。此外，此整句「不生所擁有

的熄滅是不存在的」，由是這樣子的不生之通達認知即「不生智」（anutpādajñāna），而此句玄奘

本（頁 1069a）譯為「若無有滅即無生智」。此中，「不生智」除了玄奘譯為「無生智」之之

外，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1，行 4）譯為：「不生之知」（མི་dེ་བ་ཤེས་པ། mi skye b ashes pa）

與 Conze 本（p.23）譯為「不生的認知」（cognition of nonproduction）似較為貼近；戶崎宏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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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光憑此不足以更進一步地267 使產生，亦不證悟熄滅。268 凡是那個並不使產生，

則那個也不必使熄滅，269 因為，當產生正存在的時候270，熄滅才被施設出來，

271 凡是根據那個〔因緣〕而使產生，則一切法272 即是已經熄滅的，是被認知的、

是被觀見的、是被通達的、是被證悟的，273 因此之故這一套被稱之為「熄滅是

被證悟的」274。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275 在洞察「存在與出生的窮盡」（bhavajātiparikṣaya）與「緣起」

（pratītyasamutpāda）的深層的情形。 

    首先，前者可分以下七個要點：(1) 「存在與出生的窮盡」其增語即「生起

與消失的通達」（udayâstaṃgama-prativedha）276 ，而此意義即為：凡任何一個「有

																																																								
（頁 96）另譯：「知道生起的無」(生起の無を知る)。 
267 bhūyaḥ: (bhūyas) compar. n. 1 sg. → adv., 更進一步地／再次地。 
268 故「不生智」的產生，非只用僵化的概念來通達，而是經由不斷的禪修之動態的運作。有關

「從伴隨著眼睛去作」之 sākṣātkriyā (作證／親證) 可參考前面的注釋。  
269 只要不出生，何需使熄滅，由此安住於「不生不滅」。 
270 sataḥ: (sat) (√as-2P) ppr. → n. 6 sg., 正存在的時候。而 utpādasya sataḥ 當第六格的絕對分詞構

句（genitive absolute），合起來翻譯為「當產生正存在的時候」。 
271 prajñāyate: (pra-√jñā-9U) pass. 3rd per. sg., 被施設。此亦為般若經典另一重要的關鍵詞。cf. 
玄奘本（頁 1069b）此句譯為「由無生故即亦無滅。由有生故施設有滅。」 
272 梵文為 yena~tena~（根據什麼，其就～），亦即是說根據因緣，一切法就產生了。亦可聚焦

的說，根據煩惱，則生死輪迴就產生了。 
273 jñātāḥ: (jñāta) (√jñā-9U) ppp. → m. 1 pl., 已被認知的。dṛṣṭāḥ: (dṛṣta) (√dṛś-1P) ppp. → m. 1 pl., 
已被看見的。pratividdhāḥ: (pratividdha) (prati-√vyadh-4P) ppp. → m. 1 pl., 已被通達的。

sākṣātkṛtāḥ: (sākṣātkṛta) (sākṣāt-√kṛ-8U) ppp. → m. 1 pl., 已被證悟的。 
274 此即四聖諦的「證滅」。玄奘本（頁 1069b）此譯為「盡智」，乍看下似乎有出入，因下面才

會談到「盡智」（kṣayajñāna），然而，參考藏譯與日譯版有進一步說「滅知」等於「盡智」，故

無過患。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2，行 3）譯為「現證滅」（འགོག་པ་མངོན་Oམ་P་Qས་པ། ’gog pa 
mngon sum du bys pa）；Conze 本（p.9）譯為「滅已被了知」（stopping has been realised）；戶崎

宏正本（頁 97）譯為「滅已被親證」（滅が眼のあたりに見られた）。 
275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94）科判為：（八）生滅與緣起的通達（生滅‧緣起の洞察）。此

中，「生」相當於「存在與出生」，而「滅」相當於「窮盡」。cf. Conze 本（p.8）於此科判為：

第六、「集諦」（6. Truth of Origination）。 
276  此 udayâstaṃgama-prativedhasya 意味著「通達生起與消失的來龍去脈」而形成延續不斷的

「中道」之見解，故對前面引用的複合詞 bhava-jāti-parikṣaya 有畫龍點睛的「增語」之效。上

述之觀點，亦以呼應出一般人墮「常、斷二邊」的執著與愚蒙，因為凡夫只片面地抓住「出

生」的表象而形成常見，抓住「消失」的表象而形成斷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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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來源而產生之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的情形，彼亦即為所有的「有其熄滅

之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的情形。277 (2) 若能如是了知，則即所謂「通達生

起與消失」，換言之，可謂通達「生死的流轉與生死的還滅」。(3) 所謂的「有其

來源的產生」（生起），其增語即「往上而實現」（產生）；而所謂的「消失」，其

增語即「熄滅」278 。(4) 然而，「生起與消失」（udaya-astaṃgama）之深刻意義的

實際情形，並不像表面上文字層次的那個意思。279 (5) 接著，針對「有其來源的

產生／集」並不是「生起之法」280 要進入更深一層次的禪修，其理由可分為三：

其一、因為沒有任何一個等同的生起（samasya udayaḥ）281 ，其二、也不是任何

的它者總括就帶來了（tat samudāgacchati）282 ，其三、那個即是隨順平等性〔搭

配著因緣〕而行去（samatānuyātam eva tat）283 ，是故被說為「有其來源的產生

／集」（samudaya）。284 (6) 承上，所謂的「隨順平等性〔搭配著因緣〕而行去」

																																																								
277 是故若不是法性層次上根本是寂靜、熄滅，則不論如何修行努力亦無法去除 dharmin (由諸

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 而不再產生。據此，亦可區別出上述之 astaṃ-gama (消失) 與 nirodha 
(熄滅) 的差別，因為前者是現象法之生滅的世俗層次，而後者是寂靜之法性的勝義層次。 
278 此中，雖用「熄滅」來做「消失」之另一涵義的補充說明，但此二者並不盡然等同、不屬同

一層次。此何以故？因為，說明者可用語言此之施設工具，以不同層次的語詞、或概念來講

說，以做提昇修行趣入之效。反之，如果反覆只用同層次之詞，則只會原地打轉而繞不出去。 
279 雖然作是說，而實相上並不如說的那樣，如果只肯斷就是如此，則只會變成說食數寶的學問

家。般若經所欲教導的並非如是，而是應當走到第一線去做觀察與禪修。以禪定作為後盾，以

上這些所講的話才能「穿透語詞」而活起來，進而悟入而運用。 
280 順著上述「雖作是說而不如說」之超越語言的層次，接下即言「生即不生」，以點醒學人應

超越語言符號與邏輯的之平面層次。所謂「生即不生」，了解此者才是對「生」的通達，因爲是

通達其緣起空性之緣故；反之，若是謂「生」不是就是「生」本身嗎？這樣子的話，反而如

「同一律」之邏輯般抓住概念本身，此就會如鐵板一塊般不通了。 
281 此要指出：「能生、所生」或「因、果」，此二者並非具有等同所擁有的（samasya），例如，

雖為父子母女之一個模子般，但此二不同儘管外表再怎麼相似，因各具分別的心識，故非「等

同的生起」。 
282 眾因緣生法，而非僅一個因素之「它者」，如神、父母、時間、命運等即可總括或單一地來

決定這一切，若執著此一定為產生的原因，則形成「它者主義」（othering-ism）。一般凡夫因為

愚痴無明，皆無法看透這些深層因緣的來龍去脈，往往執迷於表淺之不無相干或次要的一因一

緣，去大做文章造作種種有漏業，故而更復積聚了諸多生死因，墮於輪迴苦海而永無出期。故

此謂「也不是任何的它者總括就帶來了」（nâpi tat samudāgacchati）。有關梵文之 tat (它者，the 
other; constitutive other; othering) 的描述說明，可參考參閱 蔡耀明（2012，頁 57-58）。 
283 此中欲表達：般若經典基於：（一）根本層次的法性，及其帶出的平等性、空性、不二、真

如；（二）再隨順緣起的流轉、修行的道路，依著此種「長遠的趨勢」搭配諸因緣和合而運行，

方能究竟的離苦得樂。相較於一般凡夫，因看不穿悟不透，雖欲離苦得樂，然所行皆依「短淺

的趨勢」，且走且看沒有一長遠的目標與方向，故受苦於生死輪轉中。 
284「有其來源的產生／集」（sam-udaya）顯示出有其「因緣俱足條件推動而生起」之面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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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tānuyātam），在其情形當中，a. 並不是任何一個項目就出現了285 ，b. 不

是任何的項目就總括而帶來了，c. 不是任何事物擁有的「那樣子的本身的存在、

那樣子的本身的出生」，286 以及 d. 那個即是熄滅（nirodhaḥ），(7) 承上，且於彼

熄滅中，a. 並不是任何人物擁有了熄滅287 ；b. 「有其來源的產生／集」與「熄

滅」並不存在有任何差距或間隔288 ；c. 凡隨著在那樣境界之中，即所謂的「不

生亦不滅」——「往上而實現／產生」並不存在289 以及「熄滅」也不存在290 —

— 那個即是「熄滅」。 

    其次，緣起（pratītya-samutpāda）之周遍洞察＝「通達」，此分七點：(1) 所

謂的「通達」（prativedha）即對緣起的周遍認知（parijñā），亦即是說，凡背對著

前面推動的前項目而走下去，那樣子新的項目就產生出來了，又正是背對前項目

而這樣新的項目亦不是本身的存在（yaṃ pratītya yo dharma utpadyate, tam eva 

pratītya sa dharmo na saṃvidyate），因此就這一套「緣起而空性」的貫通就被稱為

「通達緣起」。(2) 此緣起的周遍認知，如同確實一貫的情形（yathā-bhūtatā）291 ，

																																																								
於佛教特別是顯示輪迴苦造就之運作因緣，以及修行上是如何漸次第以諸善因緣來帶動的。這

也可以看出，唯有透過深刻的禪修方可導出此洞察的內涵。 
285 在此，是為了避免「掛一漏萬」，「一」者表面上的主角，而「萬」者為眾因緣。 
286 諸法實相上，沒有那樣子的自性（欠缺自己本身的存在），也沒有那樣子的自己將自己產

生，而在此之上也沒有任何擁有彼上述二者。此將 tasya, yaḥ svabhāvaḥ sa svayaṃsaṃbhavaḥ 分

二層次理解： yaḥ svabhāvaḥ 視為「五蘊」（一般人的我＝「色是我」），而 tasya 視為「我」（宗

義的我＝「色是我所」）；而 sa svayaṃsaṃbhavaḥ (它就是自生)，而此為 tasya 所擁有。此點很能

呼應《廣論》名句：「乃至有蘊執，爾時有我執」，先法我執，再補特伽羅我執之生起次第，詳

參閱《廣論》（1993，頁 460）。 
287 佛教講開放，任何人只要因緣條件俱足，就可以擁有或成就，故此非獨佔只限定於某個個體

（如神）。 
288 samudaya-anantara-nirodhaḥ (集無間滅)：「集」與「滅」非概念般有間隔或絕然二分，故以

anantara（無間）來說明此二者「並不存在任何的差距或隔閡」，以彌補世間語詞之「限定與分

別」的缺失，而彰顯實相。 
289 並無本身是「往上而實現」（產生）而靠自己存在。此句僅排除自生，而非對「生」的全盤

否定，故不墮「斷滅見」。 
290 又於「不生亦不滅」之中，「熄滅」也不是跟「產生」相對的，在概念上可能是相對，但在

義理上是毫無相對可言。 
291 般若經典其實很簡單，只要「角度」正確則「一路暢通」，此「角度」即緣起，順著此理而

「一路暢通」達確實一貫的情形（如實性）。不過困難的，此需戒定慧的實際禪修行與通達的觀

照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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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不生之通達諸法緣起而就被指示出來了，因為不生即是緣起、緣起即是不生。

(3) 在那樣離於言說無分別的情形中，生起是不存在的，更何況從哪裡冒出熄滅

292 ？故不滅切換為無為法性層次的熄滅293 ，因而隨順緣起的覺悟，其並非總括

而生起。(4) 凡是那個事物為並非總括而生起，或非單獨而生起，亦非過去的、

非未來的、非現在的，294 不生的那回事之熄滅是不存在的，而凡是熄滅是不存

在，則這一套就被說為「不生智」（anutpāda-jñāna）。(5) 然再次提醒的是，不可

僅憑對不生的概念認知就滿足了，需更進一步禪修實踐之動態運作方可產生「不

生智」。(6) 只要不出生，何需使熄滅，由此安住於「不生不滅」。因為正當產生

存在時，熄滅才會被施設出來，此生與滅二者是觀待成立的。295 (7) 根據因緣，

一切法就產生了，以及根據煩惱，則生死輪迴就產生了，若對此即是已經熄滅之

認知、觀見的、通達、證悟，即被稱之為「證悟熄滅」（nirodhaḥ sākṣātkṛta iti）。

296 

 

 

    Kṣayajñānam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kṣīṇam ajñānam, tenôcyate kṣayajñānam iti. 

																																																								
292 如果「生起」都被解消掉了，則與之相對之「熄滅」更是不存在了。因此就「不生、不滅」

離於言說、離於分別。此中，「熄滅」（nirodha）乃屬法性本自寂靜、法性本自寂滅的無為法性

上層次，而非現象界的消失、或波段的結束（astaṃgama）的有為法層次。因為，首先若只講到

現象界，生起與消失，則循環不已，並沒真正解決事情，以消失不代表沒有後續變化流程，需

更進一步藉由禪修實踐來究竟離苦得樂；其次，生死流轉與還滅亦可視為修行上的相互對應。 
293 並不是熄滅本身有那個東西叫做熄滅。 
294 勝義諦上之法性根本平等一貫，無所謂過去、未來、現在。而現象諸行都是無窮盡的因緣變

化，亦無所謂過去、未來、現在，故謂過去、未來、現在皆欠缺自己的存在、三世皆為空性。

除非界定一個有限的時段來談，但此也僅能於此有限的範圍來說而已，不適合用於諸法實相。 
295 此即《中論》所謂的「觀待成立」：以相對的概念，其語詞的施設，才跟著帶出來。故玄奘

本亦譯為「由有生故施設有滅」。 
296 根據一切法之緣起（pratītya-samutpāda），只要熄滅其產生的因緣則其便涅槃寂靜，而此

「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的道路是可被顯示而認知的、可被觀察而看到的、可被了解而通

達的、可被禪修而證悟的——聞思修——。倘若這世界的產生為無因生，則佛教就沒什麼好說

的，又若這世界的產生如一神教所言的為神所創造，則佛教也應閉嘴。然而，一切法事實上乃

因緣和合而產生，故對緣起的來龍去脈的打開，經由認知、觀見、通達、證悟，就可以形成智

慧與真如，這個比當代的科學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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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a kṣīṇam? akṣayatayā kṣīṇam, kṣayam asya na samanupaśyati; ajñānavigama eṣa 

Suvikrāntavikrāmiṃ-s-tenôcyate kṣayajñānam iti. Ajñānaparijñâiṣā 

Suvikrāntavikrāmiṃ-s-tenôcyate ajñānakṣayaḥ kṣayajñānam iti, na hy ajñānaṃ kṣayo 

vā ’kṣayo vā, vigama eṣa Suvikrāntavikrāmin jñāsyate, tenôcyate kṣayajñānam iti. 

Yathābhūta-parijñaiṣā Suvikrāntavikrāmiṃ-s-tenôcyate vigama iti. Na kiṃcid anyad 

upalabhyate, idaṃ taj ajñānavigama297  iti. Jñānam eva nôpalabhyate, kutaḥ punar 

ajñānam; yasya kasyād vimuktis, tenôcyate kṣayajñānam iti; na punar yathôcyate. 

Yasya kṣayajñānam, tasya na kaścid vyavahāraḥ; api tu nirdeśa eṣa ajñānakṣaya iti vā 

kṣaya[jñāna]m iti. (p. 12, l. 9~ l. 19) 

 

【白話翻譯】 

    善勇猛！所謂的「認知窮盡」（如實知道窮盡）298 即是無知已經窮盡了，299 

是故被說為「認知窮盡」。根據什麼說為已經窮盡？根據「非窮盡性」〔之法性寂

靜性〕300 說為已經窮盡，任何人看不到誰擁有的窮盡301 ；善勇猛！〔剛講的〕

																																																								
297 此根據玄奘漢譯（1069b）而加上否定接頭音節 a-，見 Hikata 梵校本（p.12, n.4）。然而

Hikata 梵校本（p.12）與 Vaidya 天城體版（p.6）則為肯定的 jñānavigama/ ज्ञानािवगम。 
298 kṣaya-jñānam: 認知窮盡／盡智。依主釋（受格關係）。此 क्षयज्ञानम् 複合名詞（一）前者

kṣaya (m.) 源自於√kṣi (9P, 窮盡、盡滅) 而來的陽性名詞，譯為「窮盡」；（二）後者 jñānam (n.) 
源自於√jñā (9U, 認知) 而來的中性名詞，譯為「認知」、或「智慧」，整個詞譯成「認知窮

盡」、或「如實知道窮盡」。cf. 玄奘本（頁 1069b）譯為「盡智」。 
299 ajñānam: (a-jñāna) n. 1 sg., 無知／無明／癡。kṣīṇam: (kṣīṇa) (√kṣi-9P) ppp. → n. 1 sg., 已經窮

盡的。此「無知」（ajñāna）此即指「無明」（avidya）。Conze 本（p.9）將「無知」譯為「不認

知」（noncognition）似乎不精準，譯為 not knowing/ without knowledge 似乎較為貼近，因為，

cognition（認知）為知道之因，而 knowing/ knowledge（知道／知識）為認知之果。此外 Conze
此「無知已經窮盡了」譯為「不認知是滅絕的」（extinct is noncognition）乃嚴重錯誤的，此因

為他的神學預設，故無法體認到佛教所謂造成輪迴根本是吾人的「無知／無明」。 
300 akṣayatayā: (a-kṣayatā) f. 3 sg., 藉由非窮盡性。此 a-kṣayatā 源自√kṣi (9P, 窮盡、盡滅) 之

kṣaya (m.) ，之後加陰性抽象接尾音節-tā 形成 femimine abstract noun， 後接上否定接頭音節

a-，整個詞譯成「非窮盡性」。 
301 cf. 玄奘本（頁 1069b）譯為「不見有法可名為盡」。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2，行

4）譯為「那個的盡也看不到」（དེའི་ཟད་པ་ཡང་མི་མཐོང་ངོ། de’i zad pa yang mi mthong ngo）。Conze 本翻譯

得有些奇怪，如（p.9）云「人們不能回顧其滅絕」（one cannot review its extinction）。戶崎宏正

本（頁 97）則譯為「此滅不被看到」（その滅が見られているのでは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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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套是離開無知302 ，因此之故這一套被說為「認知窮盡」。善勇猛！這一套是

周遍認知無知，因此之故這一套被說為「認知窮盡是窮盡無知」，因為無知並不

是窮盡、或不窮盡，善勇猛！這一套〔窮盡無知〕將被認知為303 離開304 的情形，

因此之故這一套被說為「認知窮盡」。善勇猛！這一套〔窮盡無知〕是如實地周

遍認知，因此之故這一套被說為「離開的情形」。並不是另外還有任何的它者305 

而可以被得到，這個就是所謂的「離開無知」306 。甚至連認知〔的智慧〕並不

是被獲得，更何況是無知；凡什麼人物擁有從〔無知之〕窮盡而來的解脫，因此

之故這一套被說為「認知窮盡」。再次叮嚀，〔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上〕並不是

一五一十地等同於被講說的那樣情況。307 凡是什麼人物擁有的認知窮盡，那個

人物並非擁有任何的言說308 ；然而這一套就被開示為「無知之窮盡」、或「認知

窮盡」。 

 

【分段要義】 

																																																								
302 ajñāna-vigamaḥ: 離開無知。依主釋（受格關係）。此 अज्ञानिवगमः 複合詞（一）前者由 a-√jñā 
(9U) ，而來的中性名詞，譯為「無知」；（二）後者 vi-gama (m., 離開) ，則源自於 vi-√gam (1P)
而來的陽性名詞，可譯為「離開」或「遠離」。 
303 jñāsyate: (√jña-9U) fut. pass.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將被認知為。此源於√jña (9U, 認知) 的未來

被動形，以表有待努力修行而將被認知的。 
304 vigamaḥ: (vigama) m. 1 sg., 離開／遠離。此 िवगमः「離開／遠離」可理解為對事情看通後之

超越式的「揚長而去」。 
305 anyad: (anya) pron. adj. n. 1 sg., 它者／他／餘。Na kiṃcid anyad 可譯為「沒有任何一個什

麼」、或更清楚地依文脈譯為「沒有任何一個它者」。此藉由上述之超越式的「遠離／揚長而

去」就很清楚看出「它者」（如上帝、道……）不在「依他起」的範圍。 
306 此為按照玄奘本（頁 1069b）的「離無知」與前後文脈絡所譯，亦見 Hikata 梵校本（p.12, 
n.4），英譯版亦如是譯，Conze 本（p.23）譯為「那個是『那離開無知』」（that is “that departure 
of noncognition”）。然而，藏譯與日譯版則有不同，亦即，同時離「知與無知」二者，如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2，行 6）譯為「離無知與離知」（མི་ཤེས་པ་དང་mལ་བ་དང་ཤེས་པ་དང་mལ་བ། mi shes 
pa dang bral ba dang she pa dang bral ba）；戶崎宏正本（頁 97）譯為「那個是離開知〔、無知〕

的狀態」（これがかの知〔や無知〕を離れている狀態である）。 
307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⑤ 
308 vyavahāraḥ: (vyavahāra) m. 1 sg., 世俗名言／言說假名。此詞 व्यवहारः (世俗名言)源自 vi-ava-
√hṛ (1U, 攜帶) 而來之強勢的陽性名詞，此譯為「言說」或「約定俗成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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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一小段309 承上啟下，上段末所謂的「證悟熄滅」（nirodhaḥ sākṣātkṛta iti）

即是如實地知道窮盡的「認知窮盡」（kṣayajñānam）310。此分如下七重點：(1) 所

謂的「認知窮盡」（kṣayajñānam）即是「無知已窮盡／窮盡無知」（ajñānakṣayaḥ）

311 ，此亦即是說無知（ajñāna）或「無明」（avidya）已經窮盡了，是故被說為「認

知窮盡」。(2) 此「認知窮盡」乃根據「非窮盡性」(a-kṣayatā) 的法性寂靜性312 說

為已經窮盡，且沒有任何人可擁有此窮盡313 。(3) 當講到「無知」（無明）時，

則會有「窮盡、不窮盡」之假名施設的概念的運作；然而，若進一步洞察了解到

「無知」（無明）並非落入「窮盡、不窮盡」之對立的兩邊，故謂「無知並不是

窮盡、或不窮盡」（na ajñānaṃ ksayo vā ’kṣayo vā）之不二中道。(4) 這一套「窮

盡無知」（ajñānakṣayaḥ）將被認知為離開（vigamaḥ）314 的情形，換句話說，乃

對生命如實地周遍認知，之後便以超越的方式而揚長而去——解脫道以無常故苦，

故遠離（厭離）；菩提道以離開無知而形成周遍認知——，因此之故這一套被說

為「離開的情形」315 。(5) 此外，並不是另外還有任何非依他起的「它者」而可

																																																								
309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96）科判為：（九）無生智與滅盡智（無生の知と滅尽の知）。

然而，本論文認為「無生智」應屬前一段「緣起即不生／生即不生」，故歸於前段來論述較佳，

本小段專論述「滅盡智」——認知窮盡。 
310	 此於藏譯與日譯版有清楚說「滅知」等於「盡智」。如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2，

行 3）：「是故被稱為『現證滅』、『盡知』」（དེ་འི་8ིར་འགོག་པ་མངོན་Oམ་P་Qས་པ་ཞེས་Qའོ།ཟད་པ་ཤེས་པ་ཞེས་Qའོ། ’gog pa mngon 
sum du bys pa zhes by’o/ zad pa shes pa zhes by’o）；Conze 本（p.23）：「滅已被了知」（stopping 
has been realised）；戶崎宏正本（頁 97）：「滅知（尽智）といわれる」。	
311 此之「認知窮盡／盡智」不只是小乘之煩惱窮盡的「心解脫」，更是大乘之無明窮盡的「慧

解脫」。此外，所謂的「窮盡」（kṣaya）情形，可類比俗諺：「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或「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312 此蘊涵的義理為：當般若經典通達緣起而空性時，便會體悟到「無知／無明」非可殺光光，

「無知／無明」源自不正思維為其主要條件而產生的，而「無知／無明」其本身亦是空性，因

為法性本是寂靜性，無所謂對「無知／無明」去窮盡。故如是導正見解而損之又損則「即知、

即明」而處於「非窮盡性」之法性寂靜，並非去趕盡殺絕之。 
313 沒有任何東西擁有窮盡，若能窮盡則無「所窮盡的主人」，若「有所窮盡的主人」則不能窮

盡，因此就緣起法之生滅的角度，無所謂「主人」去擁有生或滅。 
314 此可理解為對事情看通後之超越式的「揚長而去」。故不妨用《解深密經》的「三無自性」

的角度切入，首先，用「遍計所執性」去做二分區別；接著，用「依他起性」之解開推動的條

件去打通； 後，用「圓成實性」之離開前二者的認知圓滿的真如法性慧，進而揚長而去。 
315 離開凡夫僵化死板的情形，離開凡夫不斷起惑造業生死輪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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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得到，此即所謂的「離開無知」，而甚至連認知的智慧並不是被獲得316 ，更

何況是無知。(6) 凡是什麼人物擁有從無知之窮盡而來的解脫，因此之故這一套

被說為「認知窮盡」。然而，那個人物並非擁有任何的言說！317 因此這一套就被

開示為「無知之窮盡」、或「認知窮盡」。(7) 再次叮嚀，於真實義、或修行的境

界上，「認知窮盡」並不是一五一十地等同於被講說的那樣情況。318 

 

 

    Iy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n-akṣayakṣayajñānaparīkṣā sarvadharmāṇāṃ 

yenâvabuddhā, sa kṣayajñānavigataḥ, akṣayakoṭim anuprāptaḥ, akoṭir nivāṇakoṭiḥ; na 

punar yathôcyate. Akoṭikā hi sarvadharmā, nirvāṇakoṭikāḥ. Sarvakoṭicchedo 

nirvāṇakoṭikār ity ucyate; na punar yathôcyate. Avacanīyaṃ nirvāṇaṃ 319 

sarvavyavahārasamucchinnam. Ay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 nirvāṇadhātunirdeśaḥ, na 

punar yathā nirdiṣṭaḥ; anirdeśyo hi nirvāṇadhātuḥ, sarvanirdeśasamatikrāntaḥ 

sarvanirdeśasamucchinno nirvāṇadhātur, ayam ucyate lokottarāyā nirvedhikāyāḥ 

prajñāyā nirdeśo, yo ’yaṃ nirvāṇadhātur iti; na ca Suvikrāntavikrāmin nirvāṇadhātur 

deśastho, na pradeśasthaḥ; eṣo ’sya nirdeśa iti. (p. 12, l. 19 ~ p. 13, l. 4) 

																																																								
316 智慧類似於開放的軟體，開誠布公而不會佔為己有，若有人說「這是我的智慧」，則非智

慧，以智慧無所得故。其次，無知是因緣所生法，智慧是修出來的，縱使修出一點智慧，也不

會抱殘守缺而自以為是，而應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向佛菩薩們效法學習。 
317 佛教講「非我、非我所」，當在形成一定的「認知窮盡」之智慧功德時，為避免為無始以來

「我所擁有的」惡習氣所污染，故以「任何人物並非擁有任何的名稱言說」來洗滌淨化。然世

間的追求名聲，卻剛好與此相反，如儒家的三不朽的「立言」，亦類似有此之毛病。 
318 般若經典所欲教導的是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故非看圖說故事、或按圖索驥般的那樣情

形。故並不是一五一十地等同於被講說的那樣情況，所講說者皆只是一種指引、參考的工具，

而非一種一一對應之存在的情形。 
319 Hikata said “Ch.涅槃際; TL., TP. mya-ṅan las-ḥdas-paḥi mthaḥ (nirvāṇakoṭiḥ) ; TD., TN. agree 
with Ms.” ，見 Hikata 梵校本（p.12, n.8）～ 此亦即是說，此「涅槃」於漢譯與藏譯之拉薩、

北京版中，涅槃有「際」，而德格、奈塘版則隨順寫本而沒有「際」。本論文按 Vaidya 天城體

版（p.6）亦為沒有際的「涅槃」（िनवार्णं），而藏譯之台北版則為「涅槃際」（p་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འི་མཐའ），

見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3，行 2）。此外，英譯沒有「際」，日譯則補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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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翻譯】 

    善勇猛！這一套是有關一切法的窮盡不窮盡之周遍觀察與通達認知320 ，凡

藉由此人物的隨順覺悟，他就對於「認知窮盡」（盡智）而已經離開且揚長而去

321 ，隨順而達到不窮盡之邊際322 ，涅槃的邊際是無邊際可言323 ，再次叮嚀，

〔雖然剛剛「涅槃的邊際是無邊際」是這樣子講，但是在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

上〕並不是照著語詞所講說的那樣情況。324 因為一切的法目是非邊際的，有關

於涅槃的邊際〔亦是非邊際的〕。切斷一切邊際就被稱為「涅槃的邊際」。325 再

次叮嚀，〔雖然剛剛「涅槃的邊際」是這樣子講，但是在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

上〕並不是照著語詞所講說的那樣情況。326 善勇猛！涅槃327 應不可被言語講說

																																																								
320 akṣayakṣaya-jñānaparīkṣā: 通達認知與周遍觀察「不窮盡、窮盡」。依主釋（受格關係）。此

中，parīkṣā 由 pari-√ikṣ (1U, 觀察) 而來的陰性名詞，翻譯為「周遍觀察」。而 akṣayakṣaya -
jñānaparīkṣā (f. 1 s.) 此整個複合詞此譯為「不窮盡、窮盡之通達認知與周遍觀察」。 
321 kṣayajñāna-vigataḥ: 認知窮盡而已遠離開。依主釋（受格關係）。vi-gata (m.) 由 vi-√gam (1P, 
去) 之過去被動分詞而來的陽性名詞，翻譯為「已經離開而去」、或「已經離開而揚長而去」。

而 kṣayajñāna-vigata (m.) 此整個複合詞此譯為「認知窮盡而已經離開而揚長而去」。玄奘本（頁

1069b）譯為「若如是知便離盡智」。 
322 (1) akṣaya-koṭim: 不窮盡之邊際。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2 sg.）。(2) anuprāptaḥ: (anuprāpta) 
(anu-pra-√āp-5P) ppp. → pres. indic. 3rd per. sg., 隨順而達到。此詞由 anu-pra-√āp (5P, 獲得、得

到) 而來的過去被動分詞，此當主動動詞用譯為「隨順而達到」。由上二者故謂「隨順而達到不

窮盡之邊際」（akṣaya-koṭim anuprāptaḥ）。cf. 玄奘本（頁 1069b）譯為「至無盡際」。 
323 nivāṇa-koṭiḥ: 涅槃際。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此 िनवार्णकोिट: (涅槃際)複合詞由 nir-
√vā (2P, 吹) 之過去被動分詞 vāṇa (ppp.) 而來的中性名詞 nir-vāṇa (n.) ，意思為「被吹熄的」，

延伸有「熄滅對世界的追逐」之意思，翻譯為「涅槃」；之後再銜接 koṭi (f., 邊際、端點) ，合

起來翻譯為「涅槃的邊際、涅槃際」。將整句 अकोिटिनर् वाणकोिटः (akoṭir nivāṇakoṭiḥ) 翻譯成「涅槃

的邊際是無邊際可言」。玄奘本（頁 1069b）譯為「此無盡際即是無際亦涅槃際」。 
324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⑥	
325 sarvakoṭi-cchedaḥ: 切斷一切邊際。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此複合詞 सवर्कोिटचे्छदः 前

者為 sarva (pron. adj., 一切) 銜接 koṭi (f., 邊際、端點) ；後者為-cchedaḥ (m. 1 s.) ，其中第一

個-c 應該為促音便，而 chedaḥ (m. 1 s.) 源於√chid (7U, 切斷) 而來之強勢的陽性名詞。此整個

複合詞可譯為「切斷一切邊際」。玄奘本（頁 1069b）譯為「諸際永斷名涅槃際」。 
326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⑦ 
327 此 Hikata&Vaidya 版本中之 nirvāṇaṃ (涅槃) 於漢譯與藏譯之中有「際」。又，英譯沒有

「際」，日譯則補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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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中的〕328 且是全面地切斷一切名言。329 這一套即是開示涅槃界330 ，再次

叮嚀，〔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上〕並不是如同剛剛已開示331 的這一套所講的，

332 因為涅槃界應不可被開示〔得中的〕，333 且是一切開示之全面超越，334 涅槃

界是一切開示全面切斷，凡是為這一套的涅槃界，其就被說為「超出世間的通達

式的智慧之開示」335 ；善勇猛！涅槃界並不是居住在初步的方位、或是進一步

的方位；336 這一套即是「涅槃界的開示」。 

																																																								
328 avacanīyaṃ: (avacanīya) (a-√vac-2P) fpp. → n. 1 sg., 應不可被講說得中的。雖然梵文

avacanīyaṃ 乃未來被動分詞，有「應該被～」之義，在此當中性名詞 nirvāṇam (涅槃) 的補語，

直譯為「涅槃應不可被講說得中的」，亦即，不是不能講，但無論怎麼講，都說不到事情真實的

情況，除非去實修實證。 
329 sarvavyavahāra-samucchinnam: 全面的切斷一切名言。依主釋（受格關係）。此複合詞前者

sarva-vyavahāra:一切名言。持業釋（形容詞關係），其為 sarva (pron. adj., 一切) 銜接 vyavahāra 
(m., 言說／世俗名言) ；後者為 samucchinnam: (samucchinna)(sam-ut-√chid-7U) ppp.→ n. 1 sg., 
全面切斷。cf. 玄奘本（頁 1069b）：「以涅槃際永離名言，一切名言於中永滅」。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3，行 2）譯為「涅槃際者一切名言斷、非可言詮」（p་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འི་མཐའ་ནི་ཐ་qད་ཐམས་ཅད་ 

ཆད་པ་བTོད་པར་Q་བ་མ་ཡིན་པ། mya ngan ‘das pa’i mtha’ ni tha snyad thams cad chad pa brjod par by aba ma yin 
pa）。Conze 本（p.24）譯為「因為涅槃是不可被表達的，以及所有的世俗表示於彼永斷」（For 
inexpressible is Nirvana, and all conventional expressions are there completely cut off）。戶崎宏正本

（頁 98）譯為「涅槃〔的究極〕是不能藉由語言而表現的，是一切的言語表現被切斷的緣故」

（涅槃(の究極)はことばによって表現されえず、すべての言語表現の断たれているものであ

るからである）。 
330 nirvāṇadhātu-nirdeśaḥ: 開示涅槃界／涅槃界的開示。依主釋（受格關係）。此複合詞（一）

前者 nirvāṇa-dhātu: 涅槃界。持業釋（同位格關係），且 dhātu (m.) 界、種／成分、元素；（二）

後者 nirdeśaḥ 為 nir-√diś（6P, 開示、宣說）而來的陽性名詞，表示對著涅槃界的「開示」。 
331 nirdiṣṭaḥ: (nirdiṣṭa) (nir-√diś-6P) ppp. → pres. indic. 3rd per. sg., 剛剛已開示。此詞為 nir-√diś
（6P, 開示、宣說）而來的過去被動分詞，當動詞用，表「剛剛已開示」；相對於此，前面的

nirdeśaḥ (m. 1 s.) 為陽性名詞，作為複合詞 nirvāṇadhātu-nirdeśaḥ 的名詞。 
332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⑧。 
333 anirdeśyaḥ: (anirdeśya) (a-nir-√diś-6P) fpp. → m. 1 sg., 應不可被開示得中的。此中，其梵文 a-
nirdeśyaḥ 亦為未來被動分詞當祥陽性名詞 nirvāṇadhātuḥ (涅槃界) 的補語用，直譯為「涅槃界

應不可被開示〔得中的〕」，換句話說，涅槃界並不是不能開示，而是說猶如掛一漏萬般不可被

開示得中的。此點針對當代的知識學的真理符應論（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有十足的當

頭棒喝與反思。                                         
334 sarvanirdeśa-samatikrāntaḥ: 全面超越一切開示。依主釋（受格關係）。針對凡夫的弊病，般

若經典對言說是很不客氣的，該切斷就切斷、該超越就超越，如此才能不斷地貫穿而通達、突

破而往上提昇。 
335 lokottarāyā: (loka-uttara) adj. f. 6 sg., 超出世間的。此詞 lokottara (adj.) 是由 loka (m. 世間、

世界) 銜接比較級（compar.） -uttara (勝、上、超出／較高的) ，於此屬格絕對分詞構句

（genitive absolute）中，隨順第六格陰性主詞 nirvedhika-prajñā (f., 通達式的智慧) ，合譯為

「超出世間的通達式的智慧之開示」。 
336 deśasthaḥ: (deśastha) adj. m. 1 sg., 住方處、位於處。此詞是由√sthā (1P, 站立、安住) 而來的

的形容詞，本文按前後文脈白話譯為「初步的方位」。pradeśasthaḥ: (pradeśastha) adj. m. 1 sg., 在

諸方。此形容詞由前綴詞 pra-接 deśa-sthaḥ (adj. 處方位) ，本文按前後文脈白話譯為「進一步

的方位」。又，此句之四譯本，大同小異，如玄奘本（頁 1069b）譯為「非涅槃界可說方處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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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337 承接上段的「認知窮盡」（盡智），進一步就離開此智而揚長遠

去，然後隨順而達到不窮盡之邊際——涅槃，以下就針對「涅槃際與涅槃界」之

開示，整理如下六重點：(1) 當隨順覺悟這一有關一切法的不窮盡、窮盡之周遍

觀察與通達認知（akṣayakṣaya-jñānaparīkṣā）338 後，就遠離「認知窮盡」（盡智）

而揚長而去339 隨順而達到不窮盡之邊際（akṣayakoṭim）340，而此涅槃的邊際是

																																																								
在彼」；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3，行 4）譯為「涅槃的領域，對境不住、方所不住」

（p་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འི་དQིངས་དེ་ནི་bལ་ན་མི་གནས།8ོགས་ན་མི་གནས། mya ngan las ‘das pa’i dbyings de ni yual na mi gnas phyos 
na mi gnas）；Conze 本（p.24）譯為「但是涅槃成素不是位於任一點、或位（But the nirvana-
element is not placed in any spot or place）」；戶崎宏正本（頁 99）譯為「涅槃界不可以被說、不

可以被指示」（涅槃界は說かれるものでもなく、指示されるものでもない）。 
337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98）科判為：（十）涅槃（涅槃）。 
338 當般若經典對「不窮盡、窮盡」進行周遍觀察（parīkṣā，全面深入考察）而通達認知

（jñāna，形成智慧），其有三個重點：其一、假名施設；其二、隨著修行，這些的因緣、程

序、切換就帶出；其三，此二概念為不二的、不可得的。 
339 因為般若經典乃要把通達的道路無限的貫通，不斷地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朝向圓滿的菩

提，故不只會是滿足於現前的證悟（盡智）就好了，如《心經》云「揭帝、揭帝、般羅揭帝、

般羅僧揭帝、菩提僧莎訶」。此如玄奘譯為「若如是知便離盡智」。	
340 何以「不窮盡之邊際可以隨順而達到」（akṣaya-koṭim anuprāptaḥ）？般若經典於其所蘊涵的

義理整理如下：1. 首先，先認知這個世界是空性、無量無數無邊，因此這個世界是不窮盡；2. 
其次，雖是不窮盡，然而修行上先設定一有相或有限的目標邊際入手，如先把三界六道的邊際

（＝不窮盡之邊際／akṣaya-koṭi）先隨順而達到（anuprāptaḥ）；3. 之後，擴大為小千世界、中

千世界，作為觀察修行運作的範圍，之後再三千大千世界。般若經典甚至更往東方無量無數無

邊的世界等，作為接下來的目標，因此所謂的「揚長而去」就是去到下一波段的邊際（akṣaya-
koṭim，不窮盡之邊際）。此即般若經典何以能如此務實地來做到 prajñāpāramitā（般若波羅蜜

多），因其實際地攻城略地往智慧之極致來提昇（在智慧上就達到極致）。般若經並不是在相對

概念原地打轉或預設一個它者，而是在藴界處諸法形成根據地，之後於此藴界處諸法通達緣起

空性，進而將空性打開為「十八空」、「二十空」，之後就「不二中道」，因此就可以把「不窮盡

之邊際」一個、一個的邊際皆可隨順而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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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邊際可言的341 。(2) 因為一切的法目是非邊際的，是故涅槃際342 亦是非邊際

的，因此切斷一切邊際就被稱為「涅槃的邊際」343 。(3) 因為涅槃應不可說344 ，

故全面地切斷一切名言，此之謂「涅槃界的開示」345 。(4) 而且涅槃界應不可被

開示得中的，且全面超越一切開示346 ，故涅槃界是一切開示全面切斷，而此被

說為「超出世間的通達式的智慧之開示」。(5) 此外，就空間而言涅槃界並不是居

住在初步的方位、或是進一步的方位，是故這一套即是「涅槃界的開示」。347 (6) 

																																																								
341 此處云何「涅槃的邊際是無邊際可言的」？因為此段主旨乃「認知窮盡」（盡智），因此要講

的不只是窮盡煩惱，更是窮盡無知（無明），而窮盡此二者後，就形成無上涅槃——諸佛如來無

上正等覺之無住涅槃。就解脫道的修行者，其涅槃在三界六道的範圍而做出來的，不是於三千

大千世界的格局所做出來的，也不是來針對度化眾生而做的，僅為自度不產生煩惱而安住其涅

槃，故其涅槃範圍很狹隘，且不與世間眾生等有情緒上的糾葛而揚長而去而已。菩提道的修行

者則須面對這世界之眾生的林林總總的困苦、問題，照樣把涅槃做出來，故其涅槃範圍廣闊而

非邊際，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其涅槃界，甚至十方無量無數世界就是其涅槃界，亦即，菩薩通過

其版圖的開疆闢土，其界就不斷自然地拓展出來了，因為智慧與解脫之涅槃，這二者乃無限通

達！至於凡夫，則以上皆非，較佳的情況為於其專精領域有其知識、學問，然對窮盡煩惱、窮

盡無知之領域完全做不出來。 
342 就初學佛教而言，有關形上學的邊際之極限問題，可以用「十四無記」而不做回答，然這裡

是般若經典，談的是大乘 prajñāpāramitā（般若波羅蜜多）之無窮盡的透徹了解，欲將智慧做成

極致，則極限問題不可不談，且還要很深刻、詳盡地解說，不只是現象界的一切法，連熄滅煩

惱與無知的涅槃的邊際亦如上註之詮釋。 
343 般若經典講的是煩惱與無知（無明）皆需窮盡。因此，不只在情意上正確，而且在認知上亦

正確，亦即，外表形成正知正見，內涵對於有關的分別與概念，憑藉著觀察、洞察而通通都看

破手腳。換句話說，若在任一領域內，若還浮現出攪動的情慾，以及浮現上下、東西的界限之

邊際的分別與概念，則我們在此領域就僅僅做成世間的，而就不是涅槃。因此，若在任一領域

內，皆不浮現任何貪嗔等情慾、皆不浮現任何邊際的分別與概念，故就切斷一切邊際就被稱為

「涅槃的邊際」。因此之故，修行者可不受任何邊際的限制而處於不起煩惱與分別之「即內在即

超越」，此更可以擴大地來說，從人世間到欲界、到色界、乃至到無色界皆一望無際而非邊際。

玄奘此譯為「諸際永斷名涅槃際」。 
344 這裏需注意的是：事情（此如「涅槃」）不是不能被講說，而是講得適切與否，講得能否有

帶出智慧、修行。然進一步更需知的是，無論是怎樣的適切的與善巧的開示，「涅槃」這個概念

並不可被講得中的、講得到的，充其量此開示僅僅是施設的指稱作用，與方便的理解作用罷

了。相較於此，西方哲學的真理觀有符應說（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就可以被講得中

的、講得到的。 
345 涅槃界的開示～其背後藴涵的義理為「不起以上這些有關解釋邊際言說的分別與執著」。因

為，經由這一套講說開示，很清楚世間的連結綑綁源於分別認知，故以切斷（chinnam）來開發

出通達的智慧，亦即，該使用言說時大方地使用，然不會被所用的言說把自捆綁住（因很清楚

言說的限定過患），故該切斷時就切斷。《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九會能斷金剛分》（Vajra-
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即是針對此說。 
346 正如上述，針對凡夫的弊病，般若經典對言說是很不客氣的，該切斷就切斷、該超越就超

越，如此才能不斷地貫穿而通達、突破而往上提昇。 
347 這僅僅是「涅槃界的開示」，屬於言說的層次，若想要真的達到涅槃界，則尚需進一步的觀

察、修行而超越言說層次，實證悟入（乃至安住）涅槃之實相。玄奘本（頁 1069b）於此異曲

同工的譯為「是故涅槃實不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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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關於「涅槃際／涅槃界的開示」之中，連續用三次——不如這一套「涅槃

際是無邊際」所說的、不如這一套「涅槃際」所說的、不如這一套「涅槃界」所

說的——來強調勿掉入言說概念的陷阱，然而另一方面，藉用「言說」亦可闡發

「實相」，故「言說」可以視為渡船的工具，故要順著使用言說去通達地、無分

別地經驗、實證「實相」。 

 

 

    Tatra katamā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yāḥ kiṃcid āraṃ vā pāraṃ vā. Sacet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yā āraṃ vā pāraṃ vôpalabhyeta, nirdeśet Tathāgataḥ prajñāpāramitāyā 

āraṃ vā pāraṃ vā, na ca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yā āram upalabhyate, 

tenâsyāḥ pāraṃ na nirdiśyate. Api tu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êti pāram etat 

sarvadharmāṇāṃ jñānakarmaṇāṃ tenôcyate prajñāpāramitêti; na punar yathôcyate. Na 

hi vācā na ca karmaṇā prajñāpāramitā pratyupasthitā, anirdeśyā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Sarvadharmāṇām eṣo 'nubodhaḥ, yaś cânubodhaḥ, so ’virodhaḥ348 . 

Tat kasmād dhetor? na hi tatra kiṃcid anubuddhaṃ, na pratividdham, 

anubodhaprativedhasamatā hi bodhiḥ, sarvadharmānubodhād bodhir ity ucyate. 

Kathaṃ ca sarvadharmânubodhaḥ? nâtra kācid bodhir, nâpy atra kaścid [anu]bodhaḥ349 

Tat kasmād dhetoḥ? sacet Suvikrāntavikrāmin bodhir upalabhyeta, labdhā syād bodhau 

																																																								
348 Hikata said “Ch. 違覺悟 (so virodhaḥ) ” , 見 Hikata 梵校版（p.13, n.1）。此意思是說玄奘漢譯

本剛好與 Hikata 梵校本相反，前者為「相違」而後者為「不相違」。按 Vaidya 天城體版（p.7）

सोऽिवरोधः (so ’virodhaḥ) 亦為「不相違」，其他藏、英、日三版本亦皆類似譯為「不相違／不阻

礙／不矛盾」，如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4，行 1）譯為「不相違」（མི་ འགལ་བ། mi ’gal ba）；

Conze（p.25）譯為 nonobstruction；戶崎宏正本（頁 100）譯「矛盾はない」。所以只有玄奘本

（頁 1069c）與其他五版本皆不同。 
349 Hikata said “Ms. & MM. boddhā, acc. to Ch. & Tib. it should be ‘anubodhaḥ’ .” 見 Hikata 梵校版

（p.13, n.3）。按 Vaidya 天城體版（p.7）為 (दनु)बोधः 亦隨順 Hikata 梵校版與漢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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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hir, na ca Suvikrāntavikrāmin bodhau bodhiḥ saṃvidyate, evam eṣā bodhir 

abhisaṃboddhavyā. Ananubodhād aprativedhād anubudhyêty ucyate; na punar 

yathôcyate, sarvadharmā hy ananubuddhā apratividdhāḥ. Na ca punar dharmâdharma-

svabhāvena saṃvidyate, anenânubodhenêyam ucyate bodhir iti;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ṃ-s-Tathāgatena bodhir upalabdhā, nâpi Tathāgatena bodhir vijñaptā, 

avijñapanīyā ’prajñapanīyā bodhiḥ. Na ca Tathāgatena bodhir jñātā na janitā, 

ajātā ’nabhinirvṛttā hi bodhiḥ. (p. 13, l. 5 ~ l. 26) 

 

【白話翻譯】 

    善勇猛！在此之中，什麼是般若波羅蜜多？350 善勇猛！般若波羅蜜多並不

是具備任何一個此岸、或彼岸。351 假如般若波羅蜜多的此岸或彼岸是可被獲得

的話352 ，如來就可能會宣說353 般若波羅蜜多的此岸、或彼岸。354  善勇猛！事

																																																								
350 katamā: (katama) inter. pron. f. 1 sg., 什麼／何／誰。相較於疑問副詞 kutra (where), katham 
(how/why) 與 kadā (when)，katamā (f. 1 s.) 是由疑問代名詞 katama 而來，隨順陰性主詞

prajñāpāramitā 而用陰性詞尾-ā，意思為「何者、云何」，此白話翻譯為「什麼」。在此，正式進

入般若經典從頭到尾的主題——般若波羅蜜多——，亦即善勇猛菩薩所提問五大問題的第一

題：根據什麼樣的理由有關菩薩摩訶薩的般若波羅蜜多被說為「般若波羅蜜多」？cf. 玄奘本

（頁 1066a & p.1069b）譯為「何謂般若波羅蜜多」。 
351 pāraṃ: (pāra) adj n. 1 sg., 彼岸／越過對面；āraṃ: (āra) n. 1 sg., 此岸／尖端、邊端／敵軍。

主詞 पारं (彼岸) 一說源自 para (adj., 其他的) ，或是更適切地說，其乃由√pṛ (橫跨而過、超

過、引導至) 而來，藉由超越河流，渡過到河流的另外一邊，故譯為「彼岸」；相對於此，就把

आरं (此岸) 譯為「此岸」。cf. 玄奘本（頁 1069b）此句略有不同翻譯：「非此般若波羅蜜多有遠

彼岸少分可得」，此有可能於玄奘本將 āram 視為「遠端」，而非「此岸」，然其他三版本皆譯為

此岸與彼岸，如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3，行 5）、Conze 本（p.10）、戶崎宏正本（頁

99）分譯為：「此岸」（r་རོལ། tshu rol）與「彼岸」（ཕ་རོལ། pha rol）、「於此或於彼遠岸」（on this or on 
yonder shore）、「此岸也好、彼岸也好」（こちら側とか、あちら側とか）。 
352 upa-labhyeta: (upa-√labh-1Ā) pass. opt. 3rd sg., 可被靠近而得到。此字乃由接頭音節 upa-銜接

√labh (1Ā, 得到) 之被動形 labhyate，從其而來的第三人稱單數可能形動詞，翻譯為「可被靠近

而得到」。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3，行 5）譯為：「若能緣取的話」（དམིགས་ན། dmigs na）。 
353 nir-deśet: (nis-√diś-6P) caus. opt. 3rd per. sg., 他可能會宣說。此字乃由接頭音節 nir-銜接√diś 
(6P, 開示、宣說) 之使役形 deśayati 而來的第三人稱單數可能形動詞，此配合主詞 tathāgataḥ 而

翻譯為「如來就可能會宣說」。 
354 此句 sacet ~ nirdśet ~ 是本文第二次以反向提醒的「歸謬論式」（prāsaṅgika）②——假如～

則將導致～（之過失）——而帶出。cf. 玄奘本（頁 1069b）略有不同譯為「若此般若波羅蜜多

有遠彼岸少分可得，如來應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有遠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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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般若波羅蜜多之此岸並不被得到，355 因此之故般若波羅蜜多之彼岸並不

是被開示的。善勇猛！然而，所謂的「般若波羅蜜多」，其356 乃關連於認知與造

作之一切法的彼岸，357 因此之故，那個就被說為「般若波羅蜜多」；再次叮嚀，

〔雖然「般若波羅蜜多」是這樣子講，但是在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上〕並不是

如同剛剛所講的。358 因為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言說、或藉由造作就能被建立

出來，359 善勇猛！因為般若波羅蜜多應不可被開示〔得中的〕。360 這一套〔般

若波羅蜜多〕乃是對所有一切法所做的隨順覺悟361 ，凡是成為隨順覺悟，那個

並不帶有障礙的362 。此何以故？因為，於其〔境界〕之中363 ，那個並非任何一

																																																								
355 cf. 玄奘本（頁 1069b）同前註之理由而略不同地翻譯為「非此般若波羅蜜多有遠可得」。 
356 etat: (etad) 3rd per. pron. n. 1 sg., 其／那個／彼。中性第三人稱代名詞 etat (n.) 於此當主詞，

其等於 prajñāpāramitêti，故毋須為了與 prajñāpāramitā 呼應而用陰性代名詞。 
357 jñāna-karman: 認知與造作。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n. 1 sg.）。其中此複合詞

ज्ञानकमर्णाम् (認知與造作)之前者，jñāna (n.) 源於√jñā (9U, 認知)而來的中性名詞，譯成「認

知」、或「智慧」；而此複合詞之後者 karma (n.) 其源自於√kṛ (8U, 造作) 而來的中性名詞，譯

成「造作」、或「業」。cf. 玄奘本（頁 1069c）譯為「妙智作業，到一切法究竟彼岸」。

Śīlêndrabodhi 本並沒見到「認知造作／妙智作業」如其（頁 350，片 53，行 7）譯為「彼乃一

切法的彼岸」（དེ་ནི་ཆོས་ཐམས་ ཅད་5ི་ཕ་རོལ་ལོ། te ni chos thams cad kyi pa rol lo）。Conze 本（p.24）譯為「一

切法的彼岸，無論彼等是認知或行為的對象（the beyond of all dharmas, whether they be objects of 
cognition or deeds）」。戶崎宏正本（頁 99）譯為「有關一切存在的知的作用，屬於其的彼岸的

事物（あらゆる存在についての知のはたらきのあちら側に属するもの）」。 
358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⑨ 
359 (1) vācā: (vāc) f. 3 sg., 藉由言說。(2) karmaṇā: (karman) n. 3 sg., 藉由造作。 
360 anirdeśyā: (anirdeśya) (a-nir-√diś-6P) fpp. → f. 1 sg., 應不可被開示得中的。此字源自√diś (6P, 
開示、宣說) 的未來被動分詞配合因性主詞 prajñāpāramitā 當陰性名詞補語用，其意思譯為「般

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可被開示得到的／應不可被開示得中的」，而非「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可被開

示的」。換句話說，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可被開示得到的原因，因為其不被此岸、彼岸所限制，

以其為全程通達之故。 
361 anubodhaḥ: (anu-bodha) m. 1 sg., 隨順覺悟／隨覺。此字 अनुबोध: (隨覺)源自 anu-√budh（1U, 
覺悟）而來的陽性名詞，其意思譯為「隨順而覺察」。玄奘本（頁 1069c）譯為「隨覺」；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4，行 1）譯為「領悟」（ཁོང་P་Sད་པ། khong du chud pa）；Conze
（p.25）譯為 understanding；戶崎宏正本（頁 100）譯「理解する」。 
362 virodhaḥ: (vi-rodha) m. 1 sg., 相違／矛盾／爭執。此字源自 vi-√rudh (7U, 障礙／阻塞) 的陽

性名詞，在於其前接上否定詞 a-，而成為「不相違」、或「非乖反」的意思，此順前後文脈白

話翻譯為「不帶有障礙的」。cf. 此句玄奘本（頁 1069c）另一不同之表達的方式譯為「若能隨

覺，即違覺悟」；藏、英、日版則類似 Hikata 校版的翻譯，如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4，行 1）譯為「彼乃如是地悟入而不相違」（དེ་ནི་ཇི་i་བ་བཞིན་P་རབ་/་Sད་དེ་མི་འགལ་ལོ། de ni ji lta ba bzhin du 
rab tu chud de mi ’gal lo）；Conze 本（p.24）譯為「但是那樣的理解是沒有障礙的」（but that 
understanding is nonobstruction）；戶崎宏正本（頁 99）亦類似譯為「這樣的理解是沒有〔與洞

察的〕矛盾的」（この理解には(洞察することとの) 矛盾はない）」。 
363 經過解開、打通的過程而能進入這樣子的境界者，才足以稱之為「於其之中」（ta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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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隨順覺悟，〔也〕不是通達，364  因為，菩提（覺悟）365 就是隨順覺悟‧通達

之平等性366 ，從對著一切法〔做了〕隨順覺悟〔的運作〕之後這一套就被說為

「菩提」。367  就一切法之隨順覺悟〔試問〕是什麼？於彼〔隨順覺悟的運作〕

之中通通不是任一菩提，於彼〔隨順覺悟的運作〕之中也通通不是任一隨順覺悟。

何以故？善勇猛！如果菩提是可被得到的話，那個就將會是於菩提之中菩提已被

得到，368 〔然而〕善勇猛！於菩提之中菩提不是本身存在，這套的菩提，是如

此地369 應被現正覺370 。從非隨順覺悟、非通達〔的層次〕，〔這一套才足以完整

地〕被稱為「隨順覺悟」；371 再次叮嚀，〔雖然「隨順覺悟」是這樣子講，但是

在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上〕並不是如同剛剛所講的，372 因為，一切法非被隨

																																																								
364 anubuddham: (anu-√budh) ppp. → n. 1 sg., 隨順覺悟／隨覺；pratividdham: (prati-√vyadh) ppp. 
→ n. 1 sg., 通達。cf. 玄奘本（頁 1069c）譯為「隨覺無故，覺悟亦無。」 
365 bodhiḥ: (bodhi) f. 1 sg., 菩提。此 बोिधः 源自√budh (1U, 覺悟) 的陰性名詞，其意思為「覺

悟」，此晉升翻譯為「菩提」。此亦即說，將「隨順覺悟」（anu-bodhaḥ）「去除隨順」之打通升

級為「菩提」，且繼續朝向「無上正等正菩提」邁進。 
366 anubodhaprativedha-samatā: 隨順覺悟通達之平等性。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अनुबोध 
प्रितवेध समता (隨順覺悟通達之平等性)為隨覺通達一切法之後，通通了悟為「空性、不二、真

如」，故為平等性（samatā）。cf. 玄奘本（頁 1069c）「隨覺通達平等法性是菩提故」。 
367 此 anu-bodhaḥ (隨順覺悟) 與 bodhiḥ (菩提) 二詞，可顯般若經典之動態的修行及成就的過

程，參考其他諸版本亦易了知：玄奘本（頁 1069c）分別譯為「隨覺」與「菩提」、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4，行 2）分別譯為「領悟」（ཁོང་P་Sད་པ། khong du chud pa）與「菩

提」（Qང་Sབ། byang chub）、Conze（p.25）分別譯為 understanding & enlightment、戶崎宏正本（頁

100）分別譯「理解する」與「菩提」。 
368 此句梵文 saced bodhir upalabhyeta, labdhā syād bodhau bodhiḥ 亦為本文第三次用反向提醒的

「歸謬論式」（prāsaṅgika）③=「如果菩提是可被得到的話，那個就將會是於覺悟之中覺悟已被

得到」。cf. 玄奘 1069c 譯為「即菩提內應得菩提」。 
369 梵文 evam 如此地，相當於，如此「平等性（samatā）、不可得（na upalabhyate）、無自性

（na saṃvidyate）」地。如此方可做這高階通達的修行，而不至於墮入偏差錯亂且窒礙難行的二

分之分別，方可藉用言說、超越言說而切斷言說 
370 abhisaṃboddhavyā: (abhisaṃboddhavya) (abhi-sam-√budh-1U) fpp. → f. 1 sg., 應被現正覺。

अिभसंद्धव्या (現正覺)是由√budh (1U, 覺悟) 之未來被動分詞而來之做成的陰性名詞，於其前加上

abhi- (面對) 與 sam- (總括、平等、圓滿) ，翻譯為「現正覺」。般若經典於此就將初階的（二

分之分別）提昇上去，再來就安住而通達。 
371 cf. 玄奘本（頁 1069c）譯「非隨覺故非通達故，說名覺悟」。 
372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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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覺悟、非被通達。373 任何事物皆非以法374 之自性、或非法375 之自性而存在

著，376 藉由這一套的隨順覺悟，這一套就被稱為「菩提」；377 善勇猛！菩提並

不被如來靠近而得到378 ，菩提也不被如來所了別379 ，菩提應不可被了別〔得中

的〕，不可被施設〔得中的〕之緣故。380 此外，菩提並不被如來認知、並不被〔如

來〕創生381 ，因為菩提並非被出生、並非被退轉〔或進展〕382 的緣故。 

																																																								
373 當一切法離開相對的概念之時，就沒有一定的定準可言，故云「一切法非被隨順覺悟、非被

通達」。 
374 法：合格的項目——可為蘊、處、界等諸法。 
375 非法：不合格的項目——可為金山銀山與龜毛兔角。另外，亦可為無為之法性、空性。根據

《勝鬘夫人經》，所謂的「法」：修行可以落實去考察且修行運作的單位項目。而所謂的「非

法」：(1) 只是話在講，但無從落實於世間去考察與修行運作的單位項目，如龜毛、兔角、金

山、銀山、自我（ātman）；(2) 無為法性。此復，相對於法性之無從改變起，則蘊界處諸法可

透過修行去改變。 
376 dharma-adharma: 法與非法。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此句的梵文原文為 na ca punar 
dharmâdharma-svabhāvena saṃvidyate，此與玄奘本（頁 1069c）譯「又法非法具無自性」相類

似。然而 Conze 本（p.25）翻譯明顯有誤：「而且，某法亦不藉由非法的本身存在而存在」

（And again a dharma does not exist by way of having the own-being of a nondharma）」。至於藏、

日版則只譯出「法」，缺「非法」，如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4，行 4）：「法者乃法的自

體性無」（ཆོས་ནི་ཆོས་5ི་ངོ་བོ་ཉིད་5ིས་མེད་དོ། chos ni chos kyi ngo bon yid kyis med do）；戶崎宏正本（頁 100）：

「再者，存在又不是具有存在固有的實體而實在的」（また存在は、存在に固有な実体を有して

実在するのではない）。 
377 當隨順覺悟大功告成時，那個隨順覺悟就成為「菩提」了，換句話說，從初階到高階而去蕪

存菁了。 
378 upa-labdhā: (upalabdha) (upa-√labh-1Ā) ppp. → f. 1 sg., 被靠近而得到。此 उपलब्धा 源自√labh 
(1Ā, 獲得) 之過去被動分詞 labdha，將其做成陰性名詞，以呼應主詞 bodhiḥ (f.) 並於其字首接

前綴 upa-，此處翻譯為「被靠近而得到」。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3，行 5）譯為：「緣

取」（དམིགས་པ། dmigs pa）。 
379 vi-jñaptā: (vi-√jñā-9U) caus. ppp. f. 1 sg., 了別／以區分的方式而被認知。此詞乃源自√jñā (9U, 
認知) 之使役形的過去被動分詞所做成的陰性名詞，以呼應主詞 bodhiḥ (f.) 並於其字首接前綴

vi-，直接的意思為「以區分的方式而被認知／被認知而投射呈現」，此處順著玄奘本（1069c）

翻譯為「了別」。Śīlêndrabodhi（頁 350，片 54，行 5）譯為「了知」（;མ་པར་རིག་པ། rnam par rig 
pa）；Conze（p.11）譯為「提示」（has intimated）；戶崎宏正本（頁 100）譯為「認知する」。然

而，當代學界從知識學的角度，常英譯為 representation (再次呈現)。 
380 avijñapanīyā: (avijñapanīya) (a-vi-√jña-9U) fpp. → f. 1 sg., 應不可被了別的；aprajñapanīyā: 
(aprajñapanīya) (abhi-sam-√budh-1U) fpp. → f. 1 sg., 應不可被施設得中的。此二詞皆源自動詞字

根√jña (9U, 認知) 之未來被動分詞當陰性名詞用。前者意思譯為「不是可被了別得到的／應不

可被了別得中的」，而非「並不是可被了別的」；後者意思譯為「不是可被施設得到的／應不可

被施設得中的」，而非「並不是可被施設的」。整句話是說，菩提並不是可被了別、或施設得到

的，因為菩提乃不被限制而全程通達不斷提昇之故。 
381 janitā: (janita) (√jan-4Ā) caus. ppp. → f. 1 sg., 被創生。此詞乃√jan (4Ā, 出生) 之使役形的過

去被動分詞所做成的陰性名詞，以呼應陰性主詞 bodhiḥ，玄奘本（1069c）翻譯為「生起」。將

janitā 翻譯為「被創生」，為了彰顯佛陀是覺悟者非創造者，覺悟者乃發現真理非如神創造世

界。因此，就佛教而言，世界是被覺悟的，世界不是被誰所創造的、世界不是誰的專利。 
382 anabhinirvṛttā: (anabhinirvṛtta) (an-abhi-nir-√vṛt-1Ā) ppp. → f. 1 sg., 不被轉起。此詞為 abhi-
niḥ-√vṛt (1Ā, 運轉、轉起) 的過去被動分詞，於其前加上否定的前綴詞 an-，此處翻譯為「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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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要義】 

    在一系列前行解釋「智慧」（般若）之後，本一段落383 世尊於此正式進入善

勇猛菩薩所提問五大問題的第一題——什麼是「般若波羅蜜多」？此以如下十二

要點略述：(1) 由於「般若波羅蜜多」即「智慧到彼岸」的意思，故世尊就先針

對世人甚易墮「彼岸與此岸」之二分（dichotomy）、二元性（duality）或二元主

義（dualism）的見解，作是回答：「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具備任何一個此岸、或

彼岸」。384 (2) 接著又以「歸謬論證」（prāsaṅgika）的格式，來反向強化說明，

亦即，「假如般若波羅蜜多的此岸或彼岸是可被獲得的話，如來就可能會宣說般

若波羅蜜多的此岸、或彼岸」。385  事實上，般若波羅蜜多之此岸並不被得到，

因此之故般若波羅蜜多之彼岸並不是被開示的。(3) 所謂的「般若波羅蜜多」，其

乃關連於認知與造作（jñāna-karman）之一切法的彼岸，386 因此之故，那個就被

																																																								
轉起」，然而，通常其意思為「退轉」或「退步」，以運轉時可往前轉，亦可往後轉故。此外，

anabhisamvṛttā: (anabhisamvṛtta) (an-abhi-sam-√vṛt-1Ā) ppp. → f. 1 sg., 不被進展，其意思可理解

為「進展」或「進步」；相對於此，abhinirvṛttā 理解為「退轉」或「退步」，此很容易理解，當

輪子在運轉時，可往前轉，當然也可往後轉之故。總之，有關於個人的修行上，或可進展、或

可退轉，然對於菩提（覺悟）而言，無所謂進展或退轉，故於其前加上否定的前綴詞 an-。 
383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99）科判為：（十一）菩提乃無此岸亦無彼岸（菩提には此岸も

なく彼岸もない）。cf. Conze 科判為：（八）完善（Perfection）。 
384 此組「彼岸與此岸」之相對概念於佛教的義理是非常重要，因為，順著時間的向度與生命的

歷程，一切凡夫或眾生目前所在的位置，可謂「此岸」，唯有透過修行方能超脫生死大河，方能

橫渡過到「彼岸」。而般若波羅蜜多主要的是去攻城掠式地開發智慧，目前乃攻破「此岸與彼

岸」的限定與分別。我們在分別此岸與彼岸，這個乃是一般分別認知，般若波羅蜜多則要於其

上更加打通突破，亦即，透過觀察緣起了悟空性，便體證到很多向度的不二，此時即開發出般

若波羅蜜多的智慧。因此於此謂「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以具備此岸與彼岸的分別而造就的」。 
385 此句是以反向提醒的「歸謬論式」（prāsaṅgika）的方法——假如～則將導致～（之過失）—
—而帶出，亦即，假如般若波羅蜜多的此岸與彼岸可被獲得的話，則將導致般若波羅蜜多為

「具有邊且非無盡」之過失，然事實上，般若波羅蜜多乃無量無邊的通達、無窮無盡的透徹了

解，若言「此岸與彼岸」則必有限定與必帶分別。故「此岸與彼岸」是針對凡夫不得已所說

的。 
386 於此，將般若波羅蜜多之一切法的「彼岸」的考察，聚焦在「認知（通達認知）」與「造作

（所作所為）」，用此二綱領要點來統括一切法：世間一切法都是造作（karman），其次，般若波

羅蜜多從觀察、知覺、了解下手，而通達認知（jñāna），將認知運作到認知之彼岸，亦即，把

凡夫的所作所為（包括解脫道與菩提道的所作所為）生生世世地貫徹到底，以及把認知的道路

生生世世地貫徹到底，此時亦可謂「福慧二足尊」，玄奘將此二譯為「妙智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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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為「般若波羅蜜多」；(4) 再次叮嚀，雖然「般若波羅蜜多」是這樣子講，但是

在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上，並不是如同剛剛所講的。因為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

由言說、或藉由造作就能被建立出來；387 又因為般若波羅蜜多應是不可被開示

得中的。388 (5) 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的開示乃是對所有一切法所做的隨順覺悟，

凡是成為隨順覺悟，則不帶有障礙的，389 因為此中，無任何一個隨順覺悟，更

無通達。390 (6) 菩提就是隨順覺悟‧通達之平等性391 ，隨順覺悟一切法之後這一

套就被說為「菩提」。392 (7) 由於凡夫以「有所得」為自我中心，故窒礙難行，

																																																								
387 當講「言說」就牽涉到我們講話所使用的概念，其必定是分別的、必定為限定的。因此「藉

由言說」（vācā）此乃分別、限定的世間知見，必非般若波羅蜜多通達式的了解。其次，當講

「造作」就牽涉到能造作、所造作（之所緣）與造作之程序、造作的時段，因此「藉由造作」

（karmaṇā）之停留在某一事件、段落，則必不足以建立般若波羅蜜多，而是如上述之「造作之

彼岸」方能建立般若波羅蜜多。然而，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即不離」此二者，亦即，般若波羅

蜜多為「不即」於言說，但亦「不離」於言說，就把言說的作用發揮到淋漓盡致，然後斷除超

越之；般若波羅蜜多為「不即」於造作，但亦「不離」於造作，就把造作從有相到無相、從初

階到高階、從有修瑜珈到無修瑜珈、從有學位到無學位，而達「造作之彼岸」。 
388「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可被開示得到的／應不可被開示得中的」，此意思並非「般若波羅蜜多

並不是可被開示的」。換句話說，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可被開示得到的原因，因為其不被此岸、

彼岸所限制，以其為全程通達之故。 
389 我們常隨所指示的語言之工具，不自覺地墮二邊之邊見，此則常會踢到鐵板、繞圈子、東拉

西扯而形成障礙。區別而言，般若經典的教導的，乃隨順緣起、空性、不二，無量無數無邊去

做觀察、探究而隨順覺悟，因此，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的教學乃是「無障礙的」，更直接的說即

不會踢到鐵板、繞圈子、東拉西扯。 
390「隨順覺悟」（anubuddham）與「通達」（pratividdham），此用過去被動分詞來表示這些都只

是階段式的施設，缺乏本身自己的存在，正如《心經》所謂的「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

識……」。故於般若經典中，所謂的這個、那個的「隨順覺悟」，並不是這個、那個的「隨順覺

悟」；所謂的這個、那個的「通達」，並不是這個、那個的「通達」。玄奘譯為「隨覺無故，覺悟

亦無」。此外，所謂的「隨順」（anu-）乃顯佛教與其他宗教之不同處——佛陀的教法皆是沿著

所覺悟之世界的條理去做相隨順的教導、去做通盤貫徹的理解與實證，故非「創造說」、亦非

「無因生之說」。 
391 般若波羅蜜多主要的是「兵分多路且攻城略地式的開發智慧」，此種造作「兵分多路」且

「攻城略地」，之後大家皆是平等性（samatā），亦即，從 anu-bodhaḥ 去除隨順（anu-）而打通

升級為 bodhiḥ。正如前述之 jñāna-karman「認知造作」：造作（karman）就「兵分多路」之修行

且「攻城略地」，而關連的認知（jñāna）就對這些「兵分多路」與「攻城略地」就攤開來看，

看成為「平等性」。此平等觀在般若經典中亦即一切法攤開來看「都是空性、都是不二、都是真

如」而全程貫通，故此端賴我們看事情，不被外表之二分的分別的淺識所蒙蔽，而看出諸多因

緣，看出更大的格局，所以能見出「平等性」，是故般若經典不是用片段的作依據，而是全程的

暢通。玄奘譯為「隨覺通達平等法性是菩提故」。 
392 不是有一個東西叫做智慧，不是有一個東西叫做隨順覺悟，這些都是對一切法順著因緣而做

出來的。此因將 anu-bodhaḥ 去除隨順（anu-）而打通升級、大功告成為 bodhiḥ，為顯般若經典

之此種修行實踐的動態的過程（dynamic process），故將之翻譯為「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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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數數點化以「歸謬論證」（prāsaṅgika）393 ，如是透過提問「一切法之隨順覺悟

是什麼？」而防止學人自以為又抓到「隨順覺悟」或又執取「菩提」，394 故反向

提醒：「如果菩提是可被得到的話，那個就將會是於覺悟之中覺悟已被得到」。為

了開發達到達般若經典之「以無所得故／心無罣礙」的核心智慧，故無需執住「覺

悟／菩提」，而是安住菩提，於其上繼續覺察開發菩提，直至一切相智。(8) 承上，

然而於菩提之中菩提不是本身存在，395 這套如此「平等性（samatā）、不可得（na 

upalabhyate）、無自性（na saṃvidyate）」的菩提，是如此地應被「現正覺」

（abhisaṃboddhavyā）。396 (9) 從非隨順覺悟、非通達的層次，這一套才足以完

整地被稱為「隨順覺悟」。397 (10) 再次叮嚀，請避免按圖索驥，請避免在語言文

字上去找真正的答案，語言文字只是像以指指月的、像遙遠的指標的工具，因此

雖然「隨順覺悟」是這樣子講，但是在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上並不是如同被說

的，因為，當一切法離開相對的概念之時，就沒有一定的定準可言，故云「一切

法非被隨順覺悟、非被通達」。(11) 任何事物皆非以法或非法之自性而存在著，

398 而應是緣起條件的推動／煩惱業報而存在（依他起而存在）、或是分別而存在

																																																								
393 此反向提醒的「歸謬論式」（prāsaṅgika）。 
394 故於隨順覺悟的運作或境界之中，通通不是對號入座、正中紅心、或按圖索驥的，而是全程

的暢通、長驅直入的且平等一貫的。 
395 我們只能存在於時空當中，我們不存在於我們當中，以「存在於」是一集合概念，故只可說

「台灣人存在於人類當中」，而不可言「人類存在於人類當中」。玄奘於此譯為「然菩提中菩提

非有」。 
396 般若經典於此「現正覺」（abhisaṃboddhavyā），就將初階的二分之分別提昇上去，再來就安

住而通達。如此方可做這高階通達的修行，而不至於墮入偏差錯亂且窒礙難行的二分之分別，

方可藉用言說、超越言說而切斷言說。 
397 經過隨順覺悟與通達，雖已經「已經隨順覺悟」了，是否還停留此「已隨順覺悟」之層次

中？雖已經「已通達」了，是否還停留此「已通達」之層次中？應該揚棄而繼續往無窮盡的透

徹了解、無上覺悟之般若波羅蜜多邁進，故當大功告成時（即真如），所謂的隨順覺悟即非隨順

覺悟、所謂的通達即非通達。般若經典一貫的教學：空性、離於言說與分別（超越的層次）、安

住空性如是一貫之真如。 
398 一切事物的存在，皆非依靠著合格的項目或依靠著不合格的項目之本身存在而存在。在此可

以講存在，但非依靠本身的存在而存在，此即所謂「無自性」（niḥsvabhāva），故佛教的「空

觀」，並不是說世界都虛無之不存在，而是說如果有所謂的存在，此皆非以本身存在而存在、皆

非以自性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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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計所執而存在）、或是語言文字的假名而存在（施設而存在）。當隨順覺悟大

功告成時，那個隨順覺悟就「菩提」了，換句話說，從初階到高階而去蕪存菁了。

(12) 此外，菩提並不被如來認知、並不被如來所創生，因為菩提乃無為之高位層

次，故不被認知399 、不被創生、不被退轉或進展。 

 

 

    Na ca bodhiḥ kasyacid viṣayaḥ, na ca bodhau kaścit satvo vā satvaprajñaptir vā, 

yatra nâsti satvo vā satvaprajñaptir vā, kathaṃ vaktavyo ’yaṃ bodhisatvaḥ, iyaṃ 

bodhisatvasya prajñāpāramitêti?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bodhau bodhiḥ, na ca 

bodhau kaścit satvaḥ; atikrāntā hy eṣā bodhir, anutpannaiṣā bodhir, anabhisaṃvṛttā eṣā 

bodhir, alakṣaṇaiṣā bodhir, na câsyāṃ satvaḥ saṃvidyate, nôpalabhyate. Na bodhiḥ 

sattvatayā prajñaptā, niḥsatvānubodho hi bodhir ity ucyate. Bodhir [a]satvêti400, yena 

jñātā, sa ucyate bodhisatva iti. Tat kamād dhetor?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bodhisatvaḥ 

satvasaṃjñāprabhāvitaḥ, satvasaṃjñāvibhāvanād bodhisatva ity ucyate; na punar 

yathôcyate. Tat kasmād dhetoḥ? avacanīyo hi bodhisattvaḥ, satvasvabhāvavigato hi 

bodhisatvaḥ, satvasaṃjñāvigatā hi bodhiḥ; yenaivaṃ bodhir jñātā, sa bodhisatva ity 

ucyate. Kim iti bodhir jñātā? atikrāntaiṣā bodhir, akaraṇīyaiṣā bodhir, 

anutpādo ’nirodho hy eṣā bodhiḥ; na bodhir bodhiṃ vijñāpayati, nâpi bodhir 

vijñāpanīyā; avijñāpanīyā aprajñapanīyā anabhinirvartanīyā bodhir ity ucyate. Yena 

																																																								
399 此處的「被認知（jñātā）」乃屬凡夫低位層次，而菩提乃如來境界之高位層次，是故無法僅

用認知去證菩提。此外，當講到「被認知（jñātā）」時，須知是屬於三輪階段，亦即，能認知的

心、認知對象與認知過程（以下依藏傳佛佛教說法，略稱「所能賓三／Q་Qེད་ལས་གOམ」）運作初階的

架構，並非所謂源自「隨順覺悟」而大功告成「菩提」之三輪體空的全程暢通的境界。 
400 Hikata said “Ms. & MM. –ir satvêti, but acc. to Ch. & Tib. [a] should be added.” 參閱 Hikata 梵校

本（p.14 , n.2），此意思是說玄奘本與 Śīlêndrabodhi 本為否定之 asattvat 而劍橋寫本與 Tokumyo 
Matsumoto (1956) 版則為肯定之 sattvat。按 Vaidya 天城體版（p.7）बोिध(र)सत्त्वतेित (bodhir 
(a)satvatêti) 雖亦為否定義，然 a-satvata iti 似有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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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ânubuddhā pratibuddhā ’vikalpā kalpasamucchedāya, tenôcyate bodhisatva iti, na 

punaryathocyate. Tat kasmān? niḥsatvatvāt; yadi bodhisatvaḥ samupalabhyeta, labdhā 

syād bodhir, iyaṃ sā bodhir, asyām ayaṃ satva ity, asatva-niḥsatva-

satvâvagamânubodhād bodhisatva ity ucyate; niḥsatvatayā satvasaṃjñāvibhāvanatayā 

asatva-saṃjñāvibhāvanatayā401 bodhisatva ity ucyate. (p. 13, l. 26 ~ p. 14, l. 20) 

 

【白話翻譯】 

    復次，菩提並不是任何人擁有的〔認知的〕領域，於菩提之中並不是存在著

任何眾生、或眾生的施設402 ，諸凡於此種眾生、或眾生的施設都不存在〔之覺

悟的〕境界下，如何可被講說為「這個是菩提的薩埵（覺悟的眾生），403 這個是

菩提薩埵的般若波羅蜜多」呢？善勇猛！在菩提中的的確確並不成為菩提的狀況，

以及在菩提中並不存在任何一位眾生；因為，這一套菩提是超越的、這一套菩提

是不生的、這一套菩提是不被進展〔或退轉〕的404 、這一套菩提是不帶有任何

特徵的405 、以及在菩提之中眾生並非存在的、不可被得到的。菩提並非藉由眾

生性而可被施設的，406 因為隨順覺悟欠缺為本身眾生，是故這一套就被說為「菩

提」。407 凡是所謂的「菩提並非眾生」被任何的人物如此地認知，那樣子的人物

																																																								
401 Hikata said “Acc. to Ch. & Tib. this [asatva-saṃjñāvibhāvanatayā] may be omitteded.” 參閱

Hikata 梵校本（p.14 , n.5），此意思是若依據玄奘本與 Śīlêndrabodhi 本則為否定義之 asatva-
saṃjñāvibhāvanatayā應該刪除。按 Vaidya 天城體版（p.7）असत्त्वसंज्ञािवभावनतया 亦有此否定義

詞。然此中需注意 Hikata 梵校本亦有些許錯誤，亦即將°tayā asatva°誤植為°tayā ’satva°。 
402 satva-prajñaptiḥ: 眾生之施設。依主釋（受格關係）。 
403 bodhi-satva: 菩提薩埵／覺悟的眾生。持業釋（同位格關係）。 
404 abhisaṃvṛttā「進展／進步」，abhinirvṛttā「退轉／退步」。有關於修行上，或可進展、或可退

轉，這乃各別人物其修行的情形，然對於菩提（覺悟）而言，無所謂進展或退轉、無所謂進步

或退步，故於其前加上否定的接頭音節 an-。  
405 a-lakṣaṇā: (a-lakṣana) adj. f. 1 sg., 非特徵。亦即任何特徵都不是本身存在為如此的特徵。 
406 satvatayā: (satvatā) f. 3 sg., 藉由眾生性。pra-jñaptā: (prajñapta) (pra-√jñā-9U) caus. ppp. → f. 1 
sg., 被施設／朝向而使認知。此中，satvatā (眾生性)＝satva-svabhāva (眾生自己本身的存在)，
此為重要的概念。 
407 niḥsatva-anubodhaḥ: 隨順覺悟欠缺為本身眾生。依主釋（受格關係）。覺悟有其隨順的條

理，這裡乃所謂的「眾生」其實是欠缺為本身眾生，藉由隨順覺悟此條理而名為「菩提」（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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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說為「菩薩」，408 彼何以故？善勇猛！因為，菩薩並非是以眾生想409 所彰

顯出來的410 ，而是通過禪修而排除411 眾生想才被說名為「菩薩」，再次叮嚀，

〔雖然「菩薩」是這樣子講，但是在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上〕並不是等同字面

的說法，412 彼何以故？因為菩薩是不可被講說〔得中〕的413 ，因為菩薩是離開

眾生自性414 ，因為〔無上〕菩提是離開眾生的概念認定；凡是菩提是被某人物

如是地認知，這樣的人物就被說為「菩薩」。415 菩提被認知為「什麼」？416 這

套的〔無上〕菩提是超越的，417 這套的〔無上〕菩提並非〔還在〕所應作的〔層

次〕，418 ，因為這套的〔無上〕菩提乃不生不滅419 ；菩提並不了別菩提，420  菩

																																																								
＝通盤貫徹的了解）。cf. 玄奘本（頁 1069c）譯為「隨覺薩埵無自性故說名菩提」。 
408 bodhir asatvatêti 玄奘本（頁 1069c）譯為「知菩提中實無薩埵」。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48，

片 40，行 4）亦譯為「一切智性之法」（ཐམས་ཅད་མZེན་པ་ཉིད་5ི་ཆོས། thams cad mkhyen pa nyid kyi chos）。 
409 satva-saṃjñā: 眾生想／眾生之概念的認定。依主釋（受格關係）。此中之 saṃjñā 乃有拿概念

去包裝、去套用之意思，英文可翻譯為 conceplization，玄奘本（頁 1069c）譯為「薩埵想」。 
410 pra-bhāvitaḥ: (prabhāvita) (pra-√bhū-1P) caus. ppp. → m. 1 sg., 經由禪修所彰顯的。此詞乃 pra-
√bhū (1P, 成為，是) 的使役形 bhāvayati（使實現，實踐）的過去被動分詞當陽性名詞補語用，

其蘊涵經由禪修而實現的，此處翻譯為「經由禪修所彰顯的」，如用初禪到四禪、空無邊處定到

非想非非想處定等之經由禪修所彰顯的層次境界，故具有「表詮」之義。 
411 vi-bhāvanād: (vibhāvana) (vi-√bhū-1P) caus. ppp. → n. 5 sg., 經由禪修所排除的。此詞乃 vi-
√bhū (1P, 成為，是) 的使役形 bhāvayati（使實現，實踐）的中性名詞，其蘊涵經由禪修而實現

的，此處翻譯為「經由禪修而排除的」，如用奢摩他（止）排除負面的心態、以及用毘婆舍那

（觀）排除邪見等，故具有「遮詮」之義。 
412 任何語詞通通都講不到菩薩本身，這些語詞都只是遙遠的指稱工具而已，故言「並非等同字

面的說法」。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⑪ 
413 此段梵文 avacanīyo hi bodhisattvaḥ，從其中未來被動分詞 avacanīyaḥ 可看出：不是不可講，

而是雖然講了，亦無法講說得準的、無法講說得中的，因為「一切法不可說」（all dharmas are 
ineffable）之故。 
414 satvasvabhāva-vigataḥ: 離開眾生自己本身的存在／離開眾生自性。依主釋（受格關係）。此

複合詞由 vi-√gam (1P, 去) 之過去被動分詞而來的陽性名詞，在於其前加上 satva-svabhāva (眾
生自性)，此可視為 vigata (離開) 的受詞關係。此中，satva-svabhāva 譯為「眾生自性」＝「眾

生本身存在為眾生」。 
415 「菩薩」為行菩薩行與開發智慧之專業修行者，可為人、天人、乃至動物（如《本生經，

Jātaka》云）等。 
416 此問題的意思，或可轉成白話為：對於諸佛如來那麼高超且通達的菩提境界，可否介紹給我

們來聽聽，以便讓我們這些凡夫有個認知與了解，之後嚮往且修習之。cf. 玄奘本（頁 1070a）

譯為「云何菩薩能知菩提？」。 
417 atikrāntā: (atikrānta) (ati-√kram-1U) ppp. → f. 1 sg., 超越的。 
418 akaranīyā: (akaranīya) (abhi-sam-√budh-1U) fpp. → f. 1 sg., 非所應作的的。 
419 梵文 anutpādaḥ anirodhaḥ (「不生不滅」) 是不二中道 首要的概念，詳細可參閱前面注釋的

解說。 
420 vijñāpayati: (vi-√jñā-9U) caus.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作了別。此動詞乃√jñā (9U, 認知) 之使

役形的動詞的第三人稱單數，以呼應單數主詞 bodhiḥ (f.) ，並於其前面加上接頭音節 vi-，其意



  

doi:10.6342/NTU201802561 

 

                                                   第壹部分 《善勇猛般若經》之譯注	

137		

提並不是被了別的；421  〔因此藉由〕不可被了別、不可被施設、不可退轉故被

說為「菩提」。422 藉由任何的人物之為了完全斷除分別423 而成為隨順覺悟、朝

向覺悟、無分別，是故這樣的人物就被說為「菩薩」。424 再次叮嚀，〔雖然「菩

薩」是這樣子講，但是在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上〕並不是等同字面的說法，425 

何以故？由欠缺眾生性而來之故426；如果菩薩將會是可能被得到的話427 ，則菩

提應將是428 可被獲得的，429 〔則就會〕謂：「這個就是這套的菩提430 ，在這當

中這個就是眾生431 」；從「既悟入也隨順覺悟非眾生與欠缺眾生」而來的，432 這

																																																								
思為「以區分的方式而使認知／於認知的過程之中，投射分別而使認知」，此處順著玄奘本譯為

「了別」。cf. 玄奘本（頁 1070a）譯為「非菩提性能了菩提」。 
421 亦即：菩提並不是用分別的形態，而在認知上投射的景象。cf. 玄奘本（頁 1070a）譯為

「亦非菩提是所顯了」。 
422 anabhinirvartanīyā: (anabhinirvartanīya) (an-abhi-nir-√vṛt-1Ā) fpp. → f. 1 sg., 不可被轉起／不可

退轉。因為「不可被了別」的有限性，因為「不可被施設」的暫時工具性，因為「不可退轉」

之前後變動性（菩提乃貫徹通達安住如是），故此不名為「菩提」。 
423 kalpa-samucchedāya: 為了完全斷除分別。依主釋（受格關係）。此中，samucchedāya: (sam-
uccheda) m. 4 sg. 完全斷除／根絕。 
424 先看清楚而排除眾生之認定，這種死板板且套用之狹礙執，再經由修行而開發智慧，就可以

被說為「菩薩」。cf. 玄奘本（頁 1070a）譯為「若能無倒隨覺通達，無所分別分別永斷，是故

說名『菩提薩埵』」。 
425 縱使「菩薩」是這樣子的講說，也請不要對號入座。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⑫ 
426 niḥ-satvatvāt: (niḥ-satvat) m. 5 sg., 從欠缺眾生性而來。因為，所謂的「眾生」其實是欠缺為

本身眾生（眾生本身存在為眾生），由隨覺此條理而名為「菩提」（覺悟＝通盤貫徹的了解）。 
427 sam-upa-labhyeta: (sam-upa-√labh-1Ā) pass. opt. 3rd per. sg., 可被靠近而得到。首先此詞基於

√labh (1Ā, 獲得) 做成的第三人稱單數被動式 labhyate，再由此做成可能形（+i+ta）而成

labhyeta；其次接前綴 sam-upa-而形成被動可能形 sam-upa-labhyeta，翻譯為「可能被獲得」，在

這裡呼應 yadi 之條件的關係子句（r/c clause）。 
428 syād: (√as-1Ā) opt. 3rd sg., 應將是／可能是。此詞源於√as (1Ā, 是、有、存在) 之弱式字根√s
接 yā 所作成的第三人稱單數可能形 syāt，因其後為有聲子音（bodhiḥ），故為 syād，翻譯為

「應將是」，在這裡呼應 yadi 之條件的關係子句（r/c clause）。 
429 此句 yadi ~ syāt ~ 是本文第四次以反向提醒的「歸謬論式」（prāsaṅgika）④——假如～則將

導致～（之過失）——而帶出。就此不妨用「三輪體空」來進一步解析：1. 若有「人物

（agent）」如眾生、菩薩、諸佛如來等將可獲得菩提的話，或 2. 若可透過從認知到覺悟的「運

作」來獲得菩提的話，那將會是推翻「無所得」的般若智。佛教要講的是修行的道路、以及整

條道路要去貫徹通達的，因此「得失心」是要看破打通的，因為我們根本沒得到什麼、或失去

什麼，世間只是因緣變化的歷程。故禪宗大德云「無得亦無失」，《心經》云「以無所得故，菩

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由

此可知，我們常會憂愁、害怕、不安等，皆是得失心在作祟。 
430 此為小人得志，以為菩提是什麼東西、什麼概念而已被獲得。cf. 玄奘本（頁 1070a）譯為

「此是菩提，此屬菩提」。 
431 自以為於菩提中抓到眾生之自性。cf. 玄奘本（頁 1070a）譯為「此是薩埵，此屬薩埵」。 
432 梵文原文為 asatva-niḥsatva-satvâvagamânubodhād (m. 5 s) 複合詞，其中有兩兩並列複合詞

（dvandva）: 1. asatva-niḥsatva: 非眾生與欠缺眾生。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n. 1 sg.）；2. 
avagama-anubodha: 既悟入也隨順覺悟。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m. 1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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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就被說為「菩薩」；藉由欠缺眾生性、藉由禪修之排除眾生想、藉由禪修之排

除非眾生想433 ，這個就〔足以〕被說為「菩薩」。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434 在討論「菩提薩埵」（bodhi-satva）的特色或內涵，若要了知何

謂「覺悟的眾生」，則要先了知何謂「菩提／覺悟」（bodhi）？何謂「薩埵／眾生」

（satva）？此則有如下三重點：1. 菩提並不屬於任何人專門擁有的認知的領域，

435 於菩提之中並不是存在著任何眾生或眾生的施設，436 果若如此則如何可說

「這個是菩提的薩埵（覺悟的眾生）437，這個是菩提薩埵所屬的般若波羅蜜多438 」

呢？2. 在菩提中確實不成為菩提的狀況，且無眾生存在與可得，因為這一套菩提

																																																								
433 此為「非眾生非非眾生」之「不二中道」。因為，凡夫當習慣套用概念時，常會按圖索驥地

順著字面的情況欲捕捉其相反一方的存在體，此點亦需經禪修而去排除的。此如果按玄奘本

（頁 1070a）與 Śīlêndrabodhi（頁 350，片 56，行 1）則為否定義之 asatva-saṃjñāvibhāvanatayā
應該刪除，然審查「不二中道」之前後文脈，應保持有肯否二義似較佳。 
434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00）科判為：（十二）菩薩亦即菩提薩埵的狀態（菩薩、すな

わち菩提薩埵のあり方）。 
435 佛教基本觀念為「非我」與「非我所」，不僅是藴處界諸法非屬某人的，乃至修到證得菩提

時，亦非某人所擁有的。就是因為菩提非某人（如釋迦佛）的專利，故任何人只要肯努力按部

就班，此人即假名為證成菩提但不擁有菩提、不私佔菩提，以「無智亦無得故」。此句玄奘本

（頁 1069c）譯為「言菩提者無所繫屬」。 
436 1.「於菩提之中並不是存在著任何眾生」梵文為 na bodhau kaścit sattvaḥ，此可對比《心

經》：「是故空中無色」（śūnyatāyāṃ na rūpaṃ）之「在空性當中色並不是色」之義。事實上，在

此「覺悟」（智慧／空性）當中就把凡夫抓住表象而踢到鐵板的窘境看破而全程貫穿通達。2.
「眾生施設」（satva-prajñaptiḥ）乃一種語言文字，如佛教施設眾生有三界六道等有情，此等只

是令大家了知的一個工具或方便，當大家懂了之後即可拋開，而無需拘泥固守其上。從某個角

度來看，佛教對語言文字的施設非常不客氣，此即所謂「依義不依語」與「依智不依識」。 
437 佛教對聯繫動詞（linking verb）非常敏銳，不要隨便講 A is B。當我們直白的說「這是菩

薩」，則往往就會掉入簡單與固定不變的靜止狀態，由此忽略成為菩薩的緣起、其導向究竟成

佛、其度化無量眾生等複雜與變動狀態。當凡夫抓住此種類似同一律（the law of identity）的情

形時，便易落入僵化而不知變通的陷阱，因而導出無限的煩惱與領受無邊的苦果。因此之故，

吾人應打開如菩薩之覺悟緣起，了知菩薩所謂的假名施設、以及成為菩薩後續乃要不斷努力直

至無上正等覺等，方能貫徹通達。 
438 佛教對所有格（possessive case）亦非常敏銳，以「非我、非我所」故，所以菩提薩埵並非

擁有般若波羅蜜多。此外，般若波羅蜜多也不是什麼東西，般若波羅蜜多恰好是把任何和東西

都看成非東西、看成空性、看成可一切變化，亦即，凡夫可修成菩薩，人亦可墮入傍生

道……，故在般若學 不需要的是 A is B 這種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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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超越的439 、不生不滅的、非所應作的440 、不被進展或退轉的、不帶有任何特

徵的、以及菩提並不了別菩提441 與被了別的。3. 菩提並非藉由眾生性而可被施

設的442 ，因為欠缺為本身的眾生（無自性成立的眾生），是故這一套就被說為「菩

提」。 

    若有上述對菩提與薩埵的認知後，則很容易就了知「何謂菩提薩埵？」，亦

即菩薩的特質或內涵有如下三點：1. 認知「菩提並非眾生」（bodhir asatvêti）因

為，菩薩並非是以眾生想所彰顯出來的，而是通過禪修而排除眾生想才被說名為

「菩薩」。2. 認知「雖然『菩薩』是這樣子講，但是在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上

並不是等同字面的說法」（na punar yathôcyate），因為，菩薩是不可被講說得中的、

離開眾生自性443 、離開眾生的概念認定444 。3. 根絕分別（kalpa-samuccheda）

而成為隨順覺悟、朝向覺悟、無分別，是故這樣的人物就被說為「菩薩」。445 

																																																								
439 「超越義」：凡夫之畫地自限關在世俗一定範圍的格局與流程當中，佛法不客氣，就有解脫

與成佛的「超越」，超越那些凡夫的自性之認定、超越那些凡夫抱殘守缺的顛倒知見。事實上，

菩提不只超越上述二種（自性之認定與顛倒知見），所謂的「菩提」乃一切超越、一切通達與如

是安住。 
440 如於解脫道中的資糧位、加行位、見道位、修道位、無學位，當所做已辦時，則如是安住而

已，故「非所應作」。在菩提道中實踐菩薩行，當菩薩行圓滿就有無上正等覺（法身）與諸佛如

來（色身），一切所應作的皆大功告成，因此無再所應作的，如果還有所應作的，則不名無上菩

提，故這裡是講頂級的成就，故曰「這套的〔無上〕菩提並非〔還在〕所應作的〔層次〕」。	
441 菩提非「透過捕捉菩提的景象（ākāra），投射而分別使認知」。所謂「一切相智 （sarvākāra-
jñatā）」是一種無分別智，其乃對於一切景象（包括在認知過程與禪修過程中）運行全盤的貫徹

了知；相對於此，凡夫之 vijñāpayati (了別)，乃用區分（vi-）的方式經由投射而來知覺景象，

然後進一步行分別認知，此種「了別」仍用主客二分的分別，在行解了，其作用範圍極其有

限，故無法對於一切景象行全盤貫徹的現觀證悟（無分別智）。因此，只要是言說、只要是概念

分別，於般若智看來，皆是敗筆、皆需用 na 來排除之，其目的非如虛無般否定或反對這一切，

而是解開表象之分別與言說，彰顯實相之真如的無分別與離言法性。玄奘譯為「非菩提性能了

菩提」。 
442 在知識學或語言哲學中，常會有所謂「符應」(correspondence)或「指涉」（reference）等理

論，以此來進行認知而形成世間之死板板的學問知識。於此處的「菩提」，若要被施設，則應通

過緣起、空性、幻化、假名，正好非藉由眾生性而可被施設的。若由眾生性而施設的話，便成

為「眾生想」這種概念的認定，則人恆為人、眾生恆為眾生，而死在表象上，死在概念上，此

則不名為「菩提」。 
443 凡是都看到那個眾生、這個眾生者，其離菩提還遠得很；凡是都看到那個紅男、這個綠女

者，其離菩薩更是遠得很，以彼等還是很分別心行凡夫之事是也。反之若能見無論那個眾生、

這個眾生，無論那個紅男、這個綠女等，都是空性與如是平等一貫，此則距離菩薩非遙遠也。 
444 如果我們拿「眾生」這個概念去包裝去套用，則真實功夫的菩薩就彰顯不出來。當我們還用

概念去套用認定對象時，則離菩薩還遙遠得很，真實功夫的菩薩是用禪修作為後盾而彰顯的。 
445 此亦看出常在宗教界常以「某某大菩薩」、「某某小菩薩」在通俗稱呼時，此雖言暫時方便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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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 kasmāt? satvadhātur ity asatvatāyā etad adhivacanaṃ, na hi satvaḥ satve 

saṃvidyate, avidyamānatvāt satvadhātor; yadi satve satvaḥ syān, nôcyeta446 satva-

dhātur iti. Adhātunidarśanam etat satvadhātur ity, adhātuko hi satvadhātuḥ. Yadi 

satvadhātau satvadhātur bhavet, sa jīvas tac charīraṃ bhavet. Atha satvadhātunirmukto 

dhātur bhavet, 447  adhātuko hi satvadhātuḥ, dhātuḥ saṃketena vyavahārapadaṃ 

gacchati; na hi satvadhātau dhātuḥ saṃvidyate, nâpy anyatra satvadhātoḥ satvadhātuḥ 

saṃvidyate; adhātukā hi sarvadharmāḥ. (p. 14, l. 20 ~ p. 15, l. 3) 

 

【白話翻譯】 

    何以故？所謂的「眾生界」448 其乃是非眾生性449 之多講出來的相關話語，

450 因為眾生並不存在於眾生當中，451 從眾生界之正不存在性〔而謂「眾生界」〕。

																																																								
度眾生，然而據此不可不知背後長藏有二大問題：1. 自欺，自己本身沒此真實工夫故自欺；2. 
欺人，他人不明究理而被欺故欺人。而且，此於明眼人聽到會笑破肚皮，下段經文更云：「欺騙

欺騙帶有天、人、阿修羅等的世間」，參閱下註。故有智之士，不可不小心為上。 
446 Hikata said “Ms. -yate” 參閱 Hikata 梵校本（p.14, n.4），此意思是若依據劍橋寫本（Ms.）則

應為被動形的 ucyate，而非此之被動可能形 ucyata。按 Vaidya 天城體版（p.8）नोच्येत 同意

Hikata 梵校本亦為被動可能形。 
447 Hikata said “Acc. to Tib. & Ch. [anya jīvo ’py anyaṃ śarīram api bhavet,] should be here inserted.” 
參閱 Hikata 梵校本（p.14, n.6），此意思是若依據藏、漢譯則應加入「命與身應是相異」。按 
Vaidya 天城體版（p.8）亦缺少此句。 
448 satva-dhātuḥ: 眾生界／眾生領域。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1 sg.）。 
449 asatvatāyāḥ: (a-satva-tā) f. 6 sg., 非眾生性的。此「非眾生性」（asatvatā）亦即上述之「欠缺

眾生性／離眾生性」（niḥ-satvatva）。 
450 dhātuḥ (m.)初步意思為「領域／界」，背後意思為「因素」，由於佛教是緣起觀，故此二概念

（領界與因素）就有密切相關。「眾生界／眾生之領域」（satva-dhātuḥ）之現象上有人、天等各

式各樣，透過其背後的緣起，根本上空性洞察為「非眾生性」（a-satvatā），故說「眾生界乃非

眾生性之多講出來的相關話語」。而「多講出來的相關話語」即玄奘本之「增語」（1070a）；有

關「增語」即我們對一個現象增加講出來的相關話語。應用於此，亦即是說「眾生界」與「非

眾生性」這兩個概念在義理上是相通的。此外，玄奘本譯「眾生界」為「有情界」；「非眾生

性」為「無實有情」。 
451 首先，阿含經典之謂「眾生」包括三界六道；其次，般若經典更是將「眾生」解開，無論是

天界人間等，皆為五蘊和合，將其用以組成的項目打開，打開之後皆無常、變動不居、生死輪

迴。所以，藉由此實事求事地探究，則無所謂「眾生存在於眾生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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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假如眾生存在於眾生當中的話，則那個不可被說為所謂的「眾生界」。453 〔若

是〕那個顯現成為非界，〔那個就成為〕所謂的「眾生界」，因為眾生界即是非界。

454 假如眾生界存在於眾生界當中的話，則那個會是「凡是那個為命（壽）者455 

就是軀體456 」457；接下來，〔若眾生〕界是脫離於眾生界〔，則命（壽）者就與

軀體相異而不結合〕」。458 的的確確眾生界即是非界459 ，〔界說眾生的〕界乃藉

由約定俗成460 而趣向語言文字461 ；因為，「界」這個概念並不是存在於「眾生

界」當中，但是也不存在於離開眾生界另外存在著眾生界，因為一切法並非附屬

於任何的界。 

																																																								
452 avidyamānatvāt: (a-vidyamānatva) (a-√vid-4Ā) ppr. → n. 5/6 sg., 正不存在性。而此句梵文原文

avidyamānatvāt satvadhātor～由第五格所組成的副詞片語（ablative adverb phrase），用以交代考

察後支撐的理據，因佛教乃腳踏實、隨順真實地的觀察實踐。其中，avidyamānatvāt (n. 5 sg.) 
源自√vid (4Ā, 存在)做成現在分詞（-māna），後接中性抽象字尾-tva 而來的第五／六格；satva-
dhātoḥ (m.5 s )為 satvadhātuḥ 的第五／六格，此為表達支撐的理由用的第五格。cf. 玄奘本

（1070a）譯為「非有情中有有情性，有情無故名有情界。」 
453 此句型 yadi~ nôcyeta~表與事實相反的情形，翻譯為「假如～的話，則那個不應該被說為

～」。此中，ucyeta: (√vac-2P) ppp. opt. 3rd per. sg., 可被說為。此字源於√vac (2P, 說) 之被動形

（verb root+ ya）的可能形（ucya+ī+ta），於前接上否定副詞 na（注意：當動詞形成被動形時，

它就從 parasmaipada 轉成 ātmanepada，故√vac 從 2P 轉成 2Ā，之後再轉成可能形（+ī+ta）。然

而，若依據劍橋寫本（Ms.）則為 ucyate (pass. 3rd per. sg.)。 
454 眾生界並非歸屬於任何的領域，只是暫時表面地來到某領域。例如眼前的貓狗只是暫時的畜

生界，當惡業殆盡，又復為人；同樣的，眼前人模人樣的，也只是暫時的，若盡幹一些惡業，

當惡果成熟時不復為人而可為三惡道眾生。 
455 jīvaḥ: (jīva) m. 1 sg., 生命的本源／命者、壽者。此 जीव 源於√jīv (1P, 活著) ，jīvati (pres. 
indic. 3rd per. sg.) ，jīvita, -jīvya (ppp.) ，譯成「命者」或「壽者」，延伸為「靈魂」，此為耆那

教（Jainism）視為生命的本源之非常重要的概念。 
456 śarīram: (śarīra) n. 1 sg., 身、色身／軀體／舍利。此詞 शरीर 漢、藏、英、日譯分別為「身

/sས།/the body/身体」；而前註之 जीव 漢、藏、英、日譯分別為「命者/>ོག།/the soul/生命の本質」。 
457 satva-dhātau: 處於眾生界當中。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7 sg.）。 
458 此句乃依漢、藏、日譯既前後文脈而添加上去，為一種歸謬的形式。故 yadi ~ bhavet ~為

「歸謬論式」（prāsaṅgika）⑤，而玄奘本（1070a）譯為「若有情界即界性有，則應實有命者即

身，若有情界離界性有，則應實有命者異身」。至於其他藏、日譯二版本可見於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6，行 2-3）與戶崎宏正本（頁 103）。至於 Conze 本（p.12）另譯為「但是界

被處於離開眾生界」（But the world is set free from the world of beings），似乎亦說得通，然本文

採取前者漢、藏、日譯，而非英譯本，主要是順從歸謬形式常用的可能形，亦即 bhavet: (√bhū-
1P) opt. 3rd per. sg., 那個可能會成為。 
459 此句 adhātuko hi satvadhātuḥ 亦可譯為「眾生界並非附屬於任何的界」。 
460 saṃ-ketena: (samketa) m. 3 sg., 藉由約定俗成。此詞源自 sam-√cit (一致、同意、共同目的) 
而做成的陽性名詞 saṃ-keta (m.) 「俗數，約定俗成」。 
461 vyavahāra-pada: 語言文字。持業釋（同位格關係）。此句 dhātuḥ saṃketena vyavahārapadaṃ 
gacchati 為後設語言的考察，詳見下註。cf. 玄奘本（1070a）譯為「然有情界無實界性，但由

世俗假說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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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462 在藉由前述的「薩埵／眾生」（satva）而來討論「眾生界」

（satvadhātu）463，此中之重點整理有如下六點：1. 眾生界即「非眾生性」（a-satvatā）

的增語，464 而眾生界並非附屬於任何的界（a-dhātuka）。2. 以眾生並不存在於眾

生當中，465 從眾生界之正不存在性而謂「眾生界」。466 3. 假如眾生存在於眾生

當中的話，則那個反而不是所謂的「眾生界」；467 假如是那個468 顯現成為非界

																																																								
462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02）科判為：（十三）眾生(薩埵)與眾生界（衆生(薩埵)と衆生

界）。 
463 所謂的「眾生界／眾生領域」，亦即是隨業受報的各式各樣的眾生之積聚。我們目前就好似

心如工畫師般做成人的樣子，而各式各樣的眾生就好似心如工畫師般做成各式各樣的眾生樣

子，而此有關各式各樣的眾生的領域，即謂「眾生界」，而其背後推動因素為生命歷程與所作所

為。 
464 此句義涵相當於《中論‧觀如來品第二十二》：「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

切則不成」，而「非眾生性」即空掉「眾生的自性」。此「非眾生性」玄奘譯為「無實有情」。 
465 首先，阿含經典之謂「眾生」包括三界六道；其次，般若經典更是將「眾生」解開，無論是

天界人間等，皆為五蘊和合，將其用以組成的項目打開，打開之後皆無常、變動不居、生死輪

迴。所以，藉由此實事求事地探究，則無所謂「眾生存在於眾生當中」。 
466 相對於凡夫之靜態二分的僵化習性，佛教就常用現在分詞的言語（vidyamānatva, 正存在）

來表達動態上與時間上之變動不居的現象，且再加上一個否定的接頭音節 a-以表示找不到與不

存在那種靜態、不變的眾生性。當 satvadhātu 正不存在、正找不到的時候，根本就無所謂「眾

生存在於眾生當中」。玄奘此譯為「非有情中有有情性，有情無故名有情界」。 
467 此與事實相反的假設語句，其不成立的理由除了可用邏輯之集合概念來破斥之外，更於考察

世界與第一線觀察上，來看穿眾生之於現象上看「眾生界」乃敷衍了事沒有做實地考察、故無

法追上世間的千變萬化；此外亦看透眾生於語詞上乃看圖說故事、按圖索驥（從概念做靜態的

二分）地行淺陋褊狹認知。據此可知，凡夫往往以狹窄的見識而界定錯 satve (眾生界線) ，故

常說錯 satvadhātuḥ (眾生界) 的情況。例如生命倫理學（bioethics）上，當代醫學並不視前幾週

的胎兒（fetus）的生命為生命，而認為必要的墮胎是合乎倫理的與優生的，另外如生物學上少

見多怪地界說神話的人物（mythical figures）或神秘生物（mysterious creature）等等。相對於

此，佛教之「三界六道」或「四生五趣」的眾生觀具有廣大、長遠與千變萬化的特色，例如

《維摩詰經》的香積佛土：「無文字說，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 
468 「那個」（etat 中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當虛主詞），不是「人」顯現為甚麼，而是根本於「空

性」此時顯現為「人」的狀態，故呼應於佛教的「非我」與「空性」。在此譯成「那個」，而其

背後義涵即「根本於空性，受到因緣的推動」：目前就推動成現在的年輕人的樣子、或目前就推

動成現在的老年人的樣子，而不說「我是年輕人」、或「我是老年人」；亦不說「我成為年輕

人」、或「我成為老年人」。此不同於哲學上之使用「存有」（being）來看世界，光是這個「存

有」就卡住大家了，世界不是用「存有」作為開始的。此外，世界也不是用「無」作為開始

的，來解釋這個世界。事實上，世界乃「廣大如虛空之空性」、世界乃「隨順各種的因緣，推波

助瀾一個一個的環節，千變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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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那個正是所謂的「眾生界」，470 4. 倘若眾生界存在於眾生界之中，則命（壽）

者即身體；471 倘若界離於眾生界，則命（壽）者異於身體。5. 〔承上〕然而，

界並非存在於眾生界中，但是也不存在於離開眾生界472 另外存在著界，因為一

切法並非附屬於任何的界。6. 總之，眾生界即是非界（並非附屬於任何的界），

界說眾生的「界」（dhātu）只不過是約定俗成的語言文字473 罷了。 

 

 

    Idaṃ ca me saṃdhāya bhāṣitam: na satvadhātor ūnatvaṃ vā pūrṇatvaṃ vā 

prajñāyate. Tat kasmād dhetor? asatvāt satvadhātor, viviktatvāt satvadhātoḥ; yathā  ca 

satvadhātor nônatvaṃ na pūrṇatvaṃ prajñāyate, evaṃ sarvadharmāṇām api nônatvaṃ 

na pūrṇatvaṃ prajñāyate; sarvadharmāṇāṃ hi na kācit pariniṣpattiḥ, yena iṣām ūnatvaṃ 

vā pūrṇatvaṃ vā bhavet. Ya evaṃ sarvadharmāṇām anubodhaḥ, sa ucyate 

sarvadharmânubodha iti; iyaṃ ca mayā saṃdhāya vāg bhāṣitā; yathā satvadhātor 

nônatvaṃ na pūrṇatvaṃ prajñāyate, evaṃ sarvadharmāṇām api nônatvaṃ na 

																																																								
469 「非界」（a-dhatu）亦可白話譯為「並非存在為或歸屬為什麼樣子的領域」。因為，「界／領

域」乃緣起緣滅、千變萬化，通通不是必要包在於什麼範圍內、僵化於什麼概念內，故云「非

界／非領域」。除非大家就向觀念投降，例如說：「生為台灣人，死為台灣鬼」，而困死在被自己

框住的界內；或是說：「人間佛教」，將廣大如虛空的佛教，限制於有限的人間。 
470「非界」（a-dhatu），即實相上並非存在為或歸屬為什麼的領域，關連地如此因緣際會，方才

成為所謂的「眾生界」。因此故不像柏拉圖的「理型世界」靜態地、概念地早就預設好在那邊、

等在那邊。此外，需注意的是「眾生界」並非一切，如《阿含經》就帶出「涅槃界」、從《大般

若經》到《華嚴經》就帶出「法界」，故切勿天真地以為這一切不是「眾生界」就是「非眾生

界」、或不是「情世間」就是「器世間」，這些區分都只是初步，而這些區分都不明究理，若進

一步去究明其實相則發現這些都是空性、無為法，正如《金剛經》：「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

差別」，又如《中論‧觀如來品第二十二》：「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 
471 此亦為歸謬論式（prāsaṅgika），其應有如下二點過失：1. 死後會變成任何軀體（śarīra），乃

隨所作業所決定，故軀體會變換無常，但命（jīva）卻是恆常，故此句話是矛盾的。2. 就外道

哲學而言，眾生界的本質乃「命」非「身」，然若眾生界存在於眾生界當中的話（此即典型的看

圖說故事），則其就會變成「凡是那個為命（壽）的就是身了」（「眾生界」降格了）。 
472 此即「不即不離」的不二中道。 
473 語言文字的後設考察：1. 不會誤為「語言文字」（概念）等同於「存在」；2. 不要抓住「語

言文字」（概念），而要將之視為「如渡船的工具」。玄奘本譯為「然有情界無實界性，但由世俗

假說為界」。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144	

pūrṇatvaṃ prajñāyata iti. Yac ca sarvadharmāṇām anūnatvam apūrṇatvam, tad 

apariniṣpattiyogena, tad eva buddhadharmāṇām apy anūnatvam apūrṇatvam. Evaṃ 

sarvadharmāṇām anubodhād buddhadharmāṇām anūnatvam apūrṇatvam, 

sarvadharmāṇām anūnatvād apūrṇatvād buddhadharmā iti. Tena tad buddhadharmāṇām 

adhivacanam, na hi buddhadharmāḥ kenacic chakyā ūnā vā pūrṇā vā kartum. Tat 

kasmād dhetoḥ? sarvadharmânubodha eṣaḥ; yaś ca sarvadharmânubodhas, tatra na 

kasyacid dharmasyônatvaṃ vā pūrṇatvaṃ vā. Sarvadharmā iti dharmadhātor etad 

adhivacanam, na ca dharmadhātor ūnatvaṃ vā pūrṇatvaṃ vā. Tat kasya hetor? ananto 

hi dharmadhātuḥ. Na hi satvadhātoś ca dharmadhātoś ca nānātvam upalabhyate, nâpi 

satvadhātor vā dharmadhātor vônatvaṃ vā pūrṇatvaṃ vôpalabhyate vā saṃvidyate vā; 

ya evam anubodha, iyam ucyate bodhir iti. Tenôcyate: na buddhadharmāṇām ūna(tva)ṃ 

vā pūrṇatvaṃ vā prajñāyataiti 474  . Anūnatvm apūrṇatvam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yathāvadavikalpasya yathābhūta-darśanasyaitad adhivacanam. Na tatra śakyaṃ kimcid 

utkṣeptuṃ vā prakṣeptuṃ vā; ya evam anubodha, iyam ucyate bodhir iti. (p. 15, l. 3 ~ 

p. 16, l. 1) 

 

【白話翻譯】 

    這一套就被我以帶著隱密涵義的方式而來講說：475 眾生界的減損或增滿476 

																																																								
474 prajñāyataiti= prajñāyate iti。按 Vaidya 天城體版（p.8）為 प्रज्ञायत इित।。  
475 me: (mad) 1st per. pron. m./n./f. 4/6 sg., 為我／我的。此處以第六格代替第三格作具格用，譯

為「被我」。cf. 玄奘本（頁 1069a & 1070a）譯為「我依此義密意說言」。 
476 1. ūnatvam: (ūnatva) n. 1 sg., 減損。此 ऊनत्व 當主詞用，乃過去被動分詞 ūna (ppp., 減) 加上

中性抽象字尾-tva，此翻譯為「損減」。此外，ūnatva = ūnatā (n.) 。2. pūrṇatvaṃ: (pūrṇatva) n.1 
sg., 增滿。此 पूणर्त्व 亦當主詞用，譯為「增滿」或「充滿」。其乃源自√pṛ (9P, 充滿) ，pūrṇa 為

其常見的過去被動分詞，常音譯為「富樓那」。釋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富樓那尊者即是此字，

他被譽為說法第一。此外，pūrṇatva= pūrṇatā (n.) 。cf. 玄奘本（頁 1070a）當受詞用，譯為

「不可施設有減有滿」。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6，行 4）譯為「亦不顯示或增滿或減

損」（གང་བ་འམ་mི་བར་ཡང་མི་མངོན་ནོ། gang ba ’am bri bar yang mi mngon no）。Conze 本（p.12）譯為「無缺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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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477 被〔這樣子地〕認知478 〔而定下來〕。479 何以故？〔其理由為〕從眾生

界〔考察〕而來的非存在性480 ，〔以及〕從眾生界〔考察〕而來的遠離性481 。

如同有關於眾生界的或是減損、或是增滿通通不被如此地認知〔而定下來〕，如

是有關於一切法的或是減損、或是增滿也是不被如此地認知〔而定下來〕482 ；

因為有關於一切法的並不是任何一個的圓成實（全面離開的實現）483 ，〔其乃〕

																																																								
或滿全被認為」（no deficiency or completion is conceived）。戶崎宏正本（頁 103）譯為「不被認

知為欠損也好、或增滿也好」（欠けることも、あるいは滿ることも認められない）。 
477 此句用否定 pra-jñāyate 之副詞 na (न) ~用來「排除表象的認定」，此為般若經典常用的形式，

其背後義涵為：將一般人鎖住短暫表面現象之二分（減損、增滿），以及藉由此二分而來的指

稱、描述、分別等的僵化看法打破，帶領吾人到深層的透徹洞察，亦即是說，將所欲探究的概

念（如「眾生界」）的格局不斷地打開、其變化流程之段落不斷地打通，了悟世間的現象乃根本

一貫、空性不二（不增不減）。有關梵文否定副詞 na 的功用請參考前註。 
478 玄奘本（頁 1070a）譯為「施設」，與這裡稍不同，因「施設」的梵文 prajñapti 由 pra-√jña 
(9U, 認知) 的使役形 pra-jñapayati 延伸而來，而此純為被動形式 pra-jñāyate (pass. 3rd per. sg.) ，

故翻譯為「被認知」。cf. 藏版翻譯，另有一番味道，如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6，行

4）譯為「顯現、露出」（མངོན་པ ། mngon pa），至於英、日版則都類似譯為「被認知」，如 Conze
本（p.12）譯為「被設想為／被認為」（is conceived）、戶崎宏正本（頁 103）譯為「被認知」

（認められる）。 
479 cf. 玄奘本（頁 1070a）將 ūnatvaṃ 與 pūrṇatvaṃ 當受詞用，整句譯為「諸有情界不可施設有

減有滿」。 
480 asat-tvāt: (asatva) n. 5 sg., 非存在性。此 असत्तव 乃由√as (2P, 是、有／存在、擁有) 而來之中

性現在分詞 sat (n.) ，再於其後接中性抽象字尾-tva，此則有二個意思，一者為「眾生」（可參

閱前註 11），另一者為「存在性」，在這地方順從後者來解釋。接著，再於其前接否定接頭音節

a-，可翻譯為「非存在性」。又，用其第五格變化（-āt），以表支撐的理據。cf. 玄奘本（頁

1070a）譯「以有情界非有性故」、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0，行 5）譯「以有情界非有

情之故」（སེམས་ཅན་tི་ཁམས་ནི་ སེམས་ཅན་མ་ཡིན་ནོ ། sems can gyi khams ni sems can ma yin no）、Conze 本 (p.12)譯
為「因為於有情世界中缺乏存在之故」(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being in the world of beings)、戶

崎宏正本(頁 103) 譯為「因為衆生界乃非實在的緣故」（衆生界は実在しないからであり）。 
481 vi-vikta-tvāt: (viviktatva) n. 5 sg., 遠離性。此 िविवक्तत्व 源自於√vic (3P, 分離、單獨、斟酌) 之

過去被動分詞 vikta，於其前加上接頭音節 vi-，此 ppp. 有二個意思，一者為「擅長於分析」，

另一者為「以獨處、脫離人煙吵雜的」，在這地方順從後者來解釋。再於其後接中性抽象字尾-
tva 而翻譯為「遠離性」。又，用其第五格變化（-āt），以表支撐的理據。「遠離性」表示佛教了

悟世間現象界的快速變化與遷流不息的特性打開而遠離之。cf. 玄奘本（頁 1070a）譯為「諸有

情界離有性故」、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6，行 4-5）翻譯為「以有情界脫離之故」

（སེམས་ཅན་tི་ཁམས་རབ་/་དབེན་བའི་8ིར ། sems can gyi khams rab tu dben ba’i phyir）、Conze 本（p.12）譯為「因

為有情世界的孤立性之故」（because of the isolatedness of the world of beings）、戶崎宏正本（頁

103）譯為「因為衆生界乃超脫存在狀態的緣故」（衆生界は (存在を) 超脫しているからで

ある）。 
482 yathā～, evaṃ～／yathā～, tathā～：此等 r/c clause 皆表示先透過關係子句（relative claue）

之洞察後，帶出相關子句（correlative claue）之條理。亦即是，若能從「眾生」的外表而看進

去後，則眾生亦由蘊、處、界等諸法來構造與運作；如是地了悟眾生這個層次，則亦了悟一切

法之層次。 
483 pari-niṣ-pattiḥ: (pari-niṣ-patti) f. 1 sg., 圓成實／全面離開的實現。此 पिरिनष्पित्त 源自√pad (實
現、實行、實施) 而來，於前加上二個接頭音節 pari-(四面八方、全面) + nis-(離開) ，有「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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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藉由那個〔如是的圓成實〕而有關於〔一切法之〕可能成為或是減損、或是增

滿。484 任何人物如此地隨順覺悟有關於一切法的485 ，他就被說為「隨順覺悟一

切法」486 。復次，這一套的說詞就被我487 以帶著隱密涵義而來講說488 ：「如同

眾生界不被認知為或是減損、或是增滿，如是有關於一切法的或是減損、或是增

滿也是不被如此地認知〔而定下來〕」489 。凡是那個有關於一切法的〔洞察理解

為〕不減損、不增滿490 ，彼乃藉由非圓成實（非全面離開的實現）為關連的形

																																																								
八方離開而圓滿實現」的意思，合起來可翻譯為「圓成實」、或直譯「全面離開的實現」。cf. 
玄奘本（頁 1070b）譯為「實性／真實」。 
484 亦即：若依著短暫片面之眾生有增有減，則便切斷圓成實而無法圓滿的實現。故佛教便「藐

視」短暫表面的現象變化，而要來通達成就全面的實現。cf. 玄奘本略有不同，如其 (p.1070b) 
譯為「以一切法皆無實性故，不可言有減有滿」；至於藏、英、日譯則類似本文，如 Śīlêndra-
bodhi 本 (頁 350，片 56，行 5-6)翻譯為「舉凡或為損或為滿，於一切法之中根本沒有圓滿完

成」（གང་དག་mི་བའམ།གང་བར་འcར་བར་ཆོས་ཐམས་ཅད་ལ་ཡོངས་O་uབ་པ་གང་ཡང་མེད་ད ེ། gang dag bri ba’m gang bar ‘gyur bar chos 
thams cad la yongs su grub pa gang yang med de）、Conze 本（p.12）譯為「因為不存在任何那 ‘藉
由此它們將有損有滿’ 之一切法的完成」（For there is not any accomplishment of all dharmas 
through which they would have a deficiency or completion）、戶崎宏正本（頁 104）譯為「因為一

切事物之完成——若彼有的話，這些事物的欠損與增滿亦應該是有的——就是根本不存在的

緣故」（あらゆるものには完成するということ——これがあれば、それらのものに欠けたり

滿ちたりすることもあろうが——は、何もないからである。） 
485 此句 Ya evaṃ sarvadharmāṇām anubodhaḥ, sa ucyate sarvadharmânubodha iti，可將名詞

anubodhaḥ (m. 1 sg.) 當動詞，而第六格 sarvadharmāṇām (m. 6 sg.) 當受詞，其中 Yaḥ (m. 1 sg.) 
為主詞，可翻譯為「任何人物、眾生或修行者」。 
486 sarvadharma-anubodha: 隨順覺悟一切法。依主釋（受格關係）。此中，～ucyate ～ iti，不

是隨便說說的，此乃以諸法緣起空性、不二中道（eg. 不增不減）為其主軸的要點，然後就這

樣子的空性而隨順覺悟、就這樣子的不增不減而隨順覺悟，關連地就被說為「隨順覺悟一切

法」。cf. 玄奘本（頁 1070b）譯為「若能如是隨覺諸法，是則名為隨覺佛法。」 
487 mayā: (mad) 1st per. pron. m./n./f. 3 sg., 被我／藉由我。 
488 bhāṣitā: (bhāṣita) (√bhāṣ-1Ā) ppp. → f. 1 sg., 被講說／來講說。此字源自√bhāṣ (講說) 之過去

被動分詞 bhāṣita，由於呼應主詞 iyam vāg (這一套的說詞) 而形成陰性的名詞補語，亦可視為動

詞，翻譯為「被講說」或「來講說」。此外，vāk: (vāc) f. 1 sg., 言說／說詞。由於後面接有聲子

音 bh°，故外連音 vāk → vāg。 
489 此再次強調先前的講法，不是隨便說說而已，而是以空性、不二中道（不增不減）為主軸之

隨順覺悟而帶出所謂的「眾生界」乃至「一切法」，彼等那樣子講說之隱密的涵義（的或是減

損、或是增滿皆是不被如此地認知的）就被帶出來了。 
490 佛教都在論斷「一切法」，此乃為佛教觀察之要，而此處論斷其為不減損、不增滿，亦即在

表示「不二中道」之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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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491 ，即彼乃有關於佛法492 的亦〔洞察理解為〕不減損、不增滿。如是從隨順

覺悟一切法之有關於佛法的〔就被洞察理解為〕不減損、不增滿，以一切法的不

減損、不增滿而說名為「佛法」。493 以是故，那個就是佛法之多講些話來作說明

的語詞，因為佛法是不能被任何人物來做成或減損、或增滿。494 所以者何？那

一套就是隨順覺悟一切法，凡是那個是一切法的隨順覺悟，就在那裡，沒有任何

一法的或減損、或增滿。495 所謂的「一切法」，那個就是用來解釋法界所增加出

來的相關語詞，以及〔洞察理解為〕法界亦不是或減損、或增滿。496 所以者何？

因為法界是非邊際497 的緣故。因為眾生界與法界之間的差異不可被獲得498 ，亦

即眾生界或法界之或減損、或增滿亦不是被獲得的、亦是不存在的。凡是任何人

																																																								
491 apariniṣpatti-yoga: 非圓成實為關連的形態／連結非圓成實。依主釋（受格關係）。此詞 अपिर 
िनष्पित्तयोगेन 中之 योगेन (yogena)為般若經典重要關鍵詞，其源自√yuj（7U, 連結）而來陽性名詞

yoga (m., 軛、繫、相合，瑜伽) 之第三具格，意思為「藉由這樣子的連結的型態」或「藉由這

樣子的關連的型態」。 cf. 玄奘法師常漢譯 yogena 為「以～而為方便」，如玄奘本（頁 1070b）

譯為「以無真實而為方便」；此外，Śīlêndrabodhi 本類似漢譯，如（頁 350，片 56，行 7）譯為

「以非圓滿成就的理趣來」（ཡོངས་O་མ་uབ་པའི་rལ་tིས ། yongs su ma grub p’i tshul gyis）。Conze 本（p.12）

譯為「其結果源自於它們諸法中的完善之缺乏」（results from the absence of accomplishment in 
them）。戶崎宏正本（頁 104）譯為「是沒有『完成』的事情之故」（完成ということがないか

らである。） 
492  buddha-dharmāḥ: 佛法／組成佛陀的項目。持業釋（同位格關係）。前面在講「眾生界」與

「一切法」的概念，這裡更進一步地攻頂突破而帶出 बुद्धधमार्ः (佛法)。 
493 cf. 玄奘本（頁 1070b）譯為「如是隨覺一切法故，即名佛法無減無滿，以一切法無減滿故

說名佛法。」 
494「那個」即「一切法的不減損、不增滿」（tat = sarvadharmāṇām anūnatva apūrṇatva）。此外，

śakyāḥ (fpp. m.1 pl.) 隨順主詞 buddhadharmāḥ (m.1 pl.) ，此字源自√śak (5P, 能夠) śaknoti (pres. 
indic. 3rd per. sg.)/ śakita, -śakya (ppp.) ，其後接不定詞 kartum，以表「能夠做～」的意思，於此

由於前面接子音 d，故外連音硬口蓋化°t śakyā →°c chakyā。cf. 玄奘本略微不同，如其（頁

1070b）譯為「佛法即非佛法增語，非諸佛法有物能令或減或滿。」 
495 此亦呼應《心經》之「不增不減」（nonā na paripūrṇāḥ）。cf. 玄奘本畫龍點睛的翻譯，如其

（p.1070b）譯為「所以者何？以即隨覺一切法故，若能隨覺一切法性，此中無法或減或滿。」 
496 sarva-dharmāḥ: 一切法。持業釋(形容詞關係)；dharma-dhātu: 法界。持業釋(同位格關係)。 
497 an-antaḥ: (ananta) m. 1 sg., 非邊際。此 अनन्त 為 anta (m./n., 末端、端點、結束) 之前否定接

頭音節 an- ，翻譯為「非邊際」。此外，亦須注意象似字 antar (adv., 內、裡面) ；antara (adj., 
間、中間) 。 
498 nānātvam: (nānātva) n. 1 sg., 差異／種種。upa-labhyate: (upa-√labh-1Ā) pass. 3rd per. sg., 被獲

得。此中，「不可被獲得／不可得」（न उपलभ्यते, na upa-labhyate）為重要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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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499 如此地隨順覺悟，這個就被說為所謂的「菩提」（覺悟）。500 因此之故就被

說成：「有關佛法的或減損、或增滿並不是被如此地認知501 」。善勇猛！所謂的

「不減損不增滿」，那個就是如同無分別502 與如實觀看503 之增加出來說明的相

關語詞。504 在此〔整個的境界〕當中，應不能抓取、或棄捨505 任何一物；凡是

任何修行者隨順覺悟如是的道理，那個就被說為「菩提」（覺悟）。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506 聚焦於上述的「眾生界」（satvadhātu），藉由其或減或增之二分

																																																								
499 此梵文為 yaḥ (m. 1 sg.) ，表示開放的，而非預定的、非限制的，此顯佛教殊勝的地方，舉

凡是「任何的人物、修行者、眾生」，只要肯如是地修行、如是地「隨順覺悟」，終究會證「菩

提（覺悟）」。 
500 此即「隨順覺悟」（anu-boddhi）→「覺悟」（boddhi）之內化的過程。 
501 玄奘本（頁 1070b）於此譯為「非可施設」（na pra-jñapta），而與 Hikata 梵校本（p.15 l.25）

的原文 na pra-jñāyate (pass. 3rd sg.) 「不可被認知」有所不同。cf. 藏版略有不同，而此翻譯似

乎更貼近高階修行者當時的境界或心理的狀態，如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57，行 4）譯

為「顯現、露出」（མངོན་པ ། mngon pa），至於英、日版則都類似譯為「被認知」，如 Conze 本

（p.13）譯為「被設想為／被認為」（is conceived）、戶崎宏正本（頁 105）譯為「被認知」（認

められる）。 
502 yathāvad-avikalpasya: 如同無分別的／正如無分別的。持業釋（同位格關係）。此複合詞乃由

前者 yathā-vat 為 yathā 後接中性抽象字尾-vat，此字相當於 yathā，翻譯成「如同」、「正如」或

「如實」，此帶出「隨順著事情實際狀況，乃至佛教所謂的法性、實相是如何，然後就應如何」

的意思；而後者 a-vikalpasya (m. 6 sg.) 此源自於 vi-√kḷp (9P, 分別) 的陽性所有格名詞，有「分

別」的意思，再於其前接否定接頭音節 a-，整個字譯成「無分別的」，而整個複合詞就譯成

「如同無分別」、「正如無分別」。 
503 yathābhūta-darśanasya: 如實觀看。持業釋（同位格關係）。此複合詞乃由前者 yathā-bhūta 為

yathā 後接-bhūta (確實)，翻譯成「如同確實的情形」，簡稱為「如實」，再這裡當副詞來修飾後

面動詞化的名詞 darśana；其次，後者 darśanasya (m. 6 sg.) 乃源於√dṛś 或√paś (1P, 見) 而來的

中性名詞的所有格，有「觀看」（能）或「所見」（所）之兩方面的義涵的意思，而整個複合詞

就譯成「如實觀看」。 
504 cf. 玄奘本略微不同，並沒有譯到「增語」，以及另譯「如實分別」。會有較大不同的翻譯，

可能是所依據的版本不通所致，如其（p.1070b）譯為「無減滿性若能如實分別者，當知名為如

實見者。」 
505 1. śakyaṃ: (śakya) (√śak-5P) fpp. → n.1 sg., 應可以的／應能夠的。這個字源自√śak (5P, 能夠) 
之未來被動分詞，其後常接不定詞（此如 utkṣeptuṃ 與 prakṣeptuṃ），在這兒因受到 na 的影

響，故表「應不能夠做～」的意思。2. ut-kṣeptuṃ: (ut-√kṣip-6U) inf., 抓取。此詞源自 ut-√kṣip 
(6U, 投擲) 之使役形的不定詞，有「向上投擲」或「舉起」的意思，順著脈絡於此翻譯為「抓

取」；3. pra-kṣeptuṃ: (pra-√kṣip-6U) inf., 捨去。此詞源自 pra-√kṣip (6U, 投擲) 之使役形的不定

詞，有「朝下卸下」的意思，順著脈絡於此翻譯為「捨去」。此二不定詞當及物動詞接受詞

kiṃcid (n. 2 sg.) ，整個句子翻譯為「在此當中，不能抓取或棄捨任何一物」。 
506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03）科判為：（十四）一切法的增滿與損減（あらゆるものの

滿ち欠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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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來行深入層次的洞察理解。此段綜合整理如下十要點：1. 首先，從眾生界之

非存在性（asatva）507 與遠離性（viviktatva）508，而認知眾生界的或減或增之二

分皆為「不減不增」（anūnatva apūrṇatva）。2. 承上，由此了知一切法（sarva-dharmāḥ）

的或減或增之二分亦為的「不減不增」。3. 進而藉那有關一切法的或減或增，而

洞察理解一切法之非圓成實（a-pari-niṣ-patti）509，亦即，若只依短暫片面之眾生

有增有減，則便切斷圓成實而無法圓滿的實現，故此「藐視」短暫表面的現象變

化，而來通達成就全面的實現。4. 凡任何人如此地隨順覺悟有關於一切法之「不

減不增」而「非圓成實」，他即說為「隨順覺悟一切法」，據此亦可了知佛教之由

「法」而導入修行的特質。510 5. 從上述之一切法之「以非圓成實而為方便」511 ，

而洞察理解佛法512 的或減或增之二分亦為「不減不增」，故以一切法的不減不增

而說名為「佛法」。6. 承上，是故「一切法之不減不增」就是「佛法」的增語，

																																																								
507 此「非存在性」的背後意涵即「眾生界本身並非固定的存在」，此亦即，藉由洞察緣起而了

解不是本身存在為 sat (存在)，如此的 sat 通通都是關連條件的推動而變動不居、如幻似化的。 
508 「遠離性」表示世間現象界的快速變化與遷流不息的特性，佛教了悟此種遠離狀態，故不會

拘泥僵化於此短暫表面，反而能持續不斷地往前進展，進一步地整個解開、整個打通，則了悟

諸法（如「眾生界」之或增或減）皆是空性不二（如「眾生界」之不增不減）而根本一貫。因

此透過般若經典的教導而修行的人，不至於會如世人刻舟求劍般無法因應世間的變遷迅速、不

知所措而坐困愁城。 
509 或譯為「全面離開的實現」。此在《解深密經》與《唯識三十論頌》為三性——遍計所執

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中之 高級的教法，而所謂的「圓成實」，亦即，離開遍計所執

性、依他起性而全程暢通，此乃藉由空觀、不二中觀、貫徹菩提道修行而遍入法界之圓滿實

現。更進一步說「圓成實」（pari-niṣ-patti），若從其梵文之 pari- (四面八方、全面) 、 nir- (離
開) 與字根√pad (實現、實行、實施) ，則可推而了知：唯有看清且離開這些「自我概念、二分

之限定區分、分別執著」等，才可圓滿的實現，故又可名「全面離開的實現」。 
510 因為，佛教非像其他宗教是以「人」或「神」做為核心，而是以「法」為核心。就是因為佛

教重視「法」，相關地就帶出「一切法」，就一切法的觀察、考察、思維、了解，而開發智慧，

進而隨順覺悟甚至覺悟。因此就可以帶出此人物被說為「隨順覺悟一切法」（sarvadharma-
anubodha）。而此乃以諸法緣起空性、不二中道 (e.g.不增不減) 為其主軸的要點，然後就這樣子

的空性而隨順覺悟、就這樣子的不增不減而隨順覺悟，關連地就被說為「隨順覺悟一切法」。 
511 此「以非圓成實而為方便」＝「藉由這樣子的連結的型態」，其背後哲學義涵為：還不夠、

還不夠、還不圓滿、還不圓滿，還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並非停留於自滿狀態，如此才有智慧

究竟到彼岸（prajñāpāram-itā）之可能，故就此詞可看出道次第的層層進展。 
512 前面講「眾生界」與「一切法」概念，此進一步攻頂突破而帶出「佛法」(buddhadharma)。
而所謂的「佛法」其乃區別於「眾生法」與「菩薩法」而強調組成佛陀的項目。這些構成佛陀

的項目，就靜態的來說有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

等；就動態的來說有初發菩提心、中修六度萬行集福慧二資糧、後成就無上正等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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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佛法非被任何人而成或減或增之故；此即隨順覺悟一切法，在此境界中並沒有

任何一法之或減或增。7. 「一切法」即「法界」的增語，據此而洞察理解法界亦

是「不減不增」，以法界乃非邊際之故。8. 因為眾生界與法界之間的差異

（nānātvam）不可得513 ，亦即眾生界或法界之或減或增亦不可得的、不存在的

514 。9. 凡是任何人如此地隨覺，此即說為「菩提」（覺悟）。515 因此，「佛法的

或減或增並不是被如此地認知」。516 10. 所謂的「不減不增」（不二）517  即「如

																																																								
513 《心經》云「以無所得故」、《大般若經》常云「以無所得而為方便」顯現此為般若思想乃相

當重要的概念。世間強調「獲得」，相對於此，《大般若經》從第一會到第十六會，皆當頭棒

喝，強調「一切法不可得」。凡夫約定俗成地以「分數、選票、冠軍等」來表示得到獲得，然而

無論是分數、選票、冠軍等皆無法真正地顯示實際上內在的義涵與諸多因緣，更何況當衡量標

準改變時，其結果可能剛好相反。佛教之真正的獲得乃「一得永得」（安住涅槃而無所得），此

非以二分方式，因為只要是二分（得與不得）就短暫、就變化、終究失去，且於二分之間的距

離可以無限的放大，就不穩、就不安。只有佛教的安住涅槃而無所得，方是穩、方是安。故當

作為「對象」而追求時，則永遠無法真正的獲得、永遠缺乏，因為此時已墮入能得、所得之二

分窠臼之中了，再者此種得、不得之二分乃「差異」（nānātva）的表現，只要是「差異」就不

是真正的得到。佛教要做的是「圓滿實證」——「圓成實」（pari-niṣ-patti）：唯有看清且離開這

些「自我概念、二分之限定區分、分別執著」等，才可圓滿的實現，故又可名「全面離開的實

現」——，亦即般若經典上所說的「菩薩就是般若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就是菩薩」，以及

《心經》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色空不二。 
514 就事情單獨而言，無所謂「存、不存在」。如果要講存在與不存在，則須將事情之系統，包

括背後推動的因緣解析開來，而看出「何以緣起」、「何以緣滅」。故若一定硬要說一個東西的存

在，則此為「自性見」，此為佛教所要破斥的。其次，就「不一不異」之有關「差異」

（nānātva）的，世俗人十分強調差異，然若隨順諸法的觀察，諸如此類的差異的，通通經不起

考驗。是故佛教以開發智慧為主，以隨順實相、解決問題（苦）、成就覺悟為 高的目標。 
515 從「隨順覺悟」而「覺悟」之內化的過程：初步已「一切法」為主，此一切法沒有離開大家

的藴處界諸法、此一切法亦沒有離開大家所觀察、所修行的「戒定慧」或「三十七道品」或

「十般若波羅蜜多」。接著，大家就針對這些「一切法」，去隨順觀察，隨順其無常、因緣、不

二等，因此就形成「隨順覺悟」（法隨法行、隨順觀察、隨順覺悟）。當這個「隨順覺悟」就越

來就越熟練，越來就越內化，因此修行者與「一切法」就合一（超越主觀來進入客觀）而「覺

悟」，亦即是「成佛」。此與西方哲學的「主客二分」大相逕庭，就西方哲學的角度，便百思不

得其解，便十分質疑地說：「我們怎麼能超越主觀來進入客觀？」。然於此處，任何修行者修行

至此——從「隨順覺悟」而「覺悟」——達此內化的過程之境界時，則皆無主、客二分，通

通究竟成佛。 
516 故可了知佛法之修行的二個層次 （一）凡夫假名施設層次：由於凡夫對廣大、高深的佛法

不清楚，故剛開始初修時，必須施設出文字語句學說等方便，來教導大家引入聞思修；（二）隨

順覺悟之高階層次：佛教也不會一直停留在假名施設層次，而進一步地通過這些言說施設，隨

順觀察、修行，一直到隨順覺悟，這個時候或情境下，就像房子蓋好鷹架應拆除般，稱之為

「施設」就應該棄捨掉了。因此，就在這「一切法畢盡不可被獲得／一切法畢盡無自性」之成

佛的體認上，了悟到「佛法之增減也不被施設、不被認知」（～故印順之大乘三系說的「性空唯

名系（中觀）」在般若經典看來只是初階而已）。因此，體認到佛教的語言觀，亦即，在一切法

不可施設之究竟義而施設語言文字。初階就施設一堆，然此時（已從外表五蘊→之後切到一切

法→之後貫徹徹底到佛法），修行者已達隨順覺悟／諸佛法之或減或增之不可被認知的高階階

段，此時通達證悟時已超越施設、不可施設。	
517 此就「不增不減」而進一步帶出佛教的「不二中道」。然而，就經典的角度而言，並沒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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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無分別」（yathāvad-avikalpaḥ）與「如實觀看」（yathābhūta-darśanam）之增語。

518 此中，不可抓取、或棄捨任一物；519 凡是任何修行者隨覺如是之理，即為「菩

提」（覺悟）。520 

    此段可以如下簡示： ➊	眾生界（非存在性＆遠離性⇒不減不增）→ ➋	一

切法（不減不增）→ ➌	一切法（非圓成實）→ ➍	隨順覺悟一切法→ ➎「一切

法之不減不增」＝「佛法」→ ➏	佛法（不減不增）→ ➐	法界（非邊際⇒不減

不增）→ ➑	眾生界 ⇔ 法界 → ➒「菩提」（隨順覺悟⇒覺悟）→ ➓ 不二 ⇔ 

無分別／如實。據此，可清楚地帶出「有為現象界的世俗」與「無為法界的勝義」

之間的相互切換，亦即，「眾生界＋一切法＋佛法」⇔「法界」。 

 

 

     [Bodhir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buddhalakṣaṇam etat. Kathaṃ buddhalakṣaṇaṃ? 

sarvadharmalakṣaṇāny alakṣaṇam, etad buddhalakṣaṇam; alakṣaṇā hi bodhir 

lakṣaṇasvabhāvavinivṛttā; ya evam anubodhaḥ, iyam ucyate bodhir iti; na punar 

																																																								
謂「中觀學派」（Mādhyamika），此乃源自龍樹（Nagarjuna, cica A.D.150-250）《中論》

（Mūlamadhyamakakārikā）之後來的說法。《大般若經》並不是中觀學派，而是用般若波羅蜜多

（prajñāpāramitā）來導向一切智智、導向究竟成佛，特別就佛果之如所有性智與盡所有性智之

前者，而後者則用後四度——方便、願、力、智——此高階開展來帶出來。 
518 「如同無分別」即是以如同無分別來貫徹下去，而遠離凡夫只是會分別、只是用嘴巴說說；

「如實觀看」非凡夫式的東看西看、走馬看花地看，而是就事情穿透其外表並其一層一層的抽

絲剝繭，將事情的周遭網絡、背後的緣由、以及後續的變化帶出來，亦即是，凡是事情是怎樣

子的構造、關連、變化等，便如同此確實的情形而觀看進去。因此，首先即「有增有減」之二

分，之後，藉由所謂的「不增不減」而帶出「如同無分別」與「如實觀看」的等增語之如實的

通達智慧。	
519 經由隨順觀察而覺悟，關連的這個世界、一切法就形成「法界」。稱之為「法界」乃無邊的

（infinite/endless），以法界無邊這個重點，去做「正如法界無邊之無分別」與「正如法界無邊

之如實地觀看」，因此便做不出「抓取」或「棄捨」之類似增加或減少一分的這樣事情，能夠增

減必為一設定的領域界限或約定俗成的範圍內方可，而平等無邊的法界（空性、如幻）則非可

增減，而此可用以彰顯圓滿義的「不增不減」。 
520 此為「由法入人」，亦即，端賴所修的「法」，而不管來修的是否為人或非是人。果若如是了

知，則在菩提道的主軸上，走到這裡也是「覺悟」、走到那裡也是「覺悟」，真是幸福喜悅。區

別而言，當我們走錯方向偏離主軸時，走到這裡也是「偏差」、走到那裡也是「迷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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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thôcyate; eṣāṃ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dharmāṇām anubodhatvād bodhisatva ity 

ucyate. Yo hi kaścit Suvikrāntavikrāmin-n-imān dharmān aprajānan-n-

anavabudhyamāno bodhisatva ity ātmānaṃ pratijānīte, dūre tasya bodhisatvasya 

bodhisatvabhūmiḥ, dūre bodhisatvadharmāḥ, visaṃvādayati sadevamānuṣāsuraṃ 

lokaṃ bodhisattvanāmnā. Sacet punaḥ Suvikrāntavikrāmin vāgmātreṇa bodhisatvo 

bhavet, tena sarvasatvā api bodhisatvā bhaveyuḥ. Na etat Suvikrāntavikrāmin 

vāgmātraṃ yad uta bodhisatvabhūmir iti, na ca vācā śakyam anuttarāṃ 

samyaksaṃbodhim abhisaṃboddhuṃ; na hi vākkarmaṇā bodhiḥ prāpyate, nâpi 

bodhisatvadharmāḥ. Sarvasatvāḥ Suvikrāntavikrāmin bodhāya caranti, na ca jānanti na 

budhyante, te na bodhisatvā ity ucyante. Tat kasmād dhetor? na hi satvā asatvam iti521 

prajānanti; saced evaṃ te jānīyuḥ, ātmacaritair bodhisatvā bhaveyuḥ; viparyastāḥ 

punaḥ satvāḥ svacaryāṃ svaviṣayaṃ svagocaraṃ na prajānanti. Saced ātmacaryāṃ 

prajānīyuḥ, na te bhūyaḥ kasmiṃścid vikalpe careyuḥ, tābhir vikalpacaryābhiḥ 

sarvabālapṛthagjanā abhūt’-ārambaṇe ＊ 522  caranti, te bodhim apy ārambaṇīkṛtya 

manyante. Teṣām ārambaṇacaritānāṃ vikalpacaritānāṃ kuto bodhiḥ, kuto 

bodhisatvadharmāḥ. Ya evaṃ dharmaṃ prajānanti, na te bhūyo ’bhūt’-ārambaṇe caranti, 

na te bhūyaḥ kaṃcid dharmaṃ manyante, tenôcyate ’caryā bodhisatvacarêti. Na 

bodhisatvāḥ kalpe na vikalpe caranti; yatra ca na kalpo na vikalpo, na tatra kācic caryā; 

yatra câvikalpo, na tatra kasyacic caryā, buddhabodhisatvānāṃ 

																																																								
521 Hikata said “Ms. & MM. ‘satvāḥ satvaṃ’, but acc. to Ch. & Tib. it should be ‘satvā asatvaṃ’…” 
參閱 Hikata 梵校本（p.16, n.5），此意思是若依據漢、藏譯則應為否定義的「非眾生」。按 
Vaidya 天城體版（p.9）सत्त्वा असत्त्विमित（satvā a-satvam 眾生非眾生）亦為否定義。 
522 Hikata said “ārambaṇa＊= correct SK. ālambana.” 參閱 Hikata 梵校本（p.16, n.6），此意思是

ārambaṇa 為錯誤應改為 ālambana，然查辭典√ramb(1Ā)=√lamb(1U)，只是前者甚少用，常用的

都是後者，故應無誤。按 Vaidya 天城體版（p.9）अभूतारम्बणे(不真實的所緣)亦為 ā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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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vacaryā ’vikalpacaryêti. Sarvā manyanā ’sārambaṇā523 . Sa evaṃ sarvadharmān 

prajānan na bhūya ārambaṇe vā vikalpe vā carati vicarati vā, iyaṃ bodhisatvānāṃ 

caryā ’caryāyogena; evaṃ hi Suvikrāntavikrāmiṃ-ś-caranti bodhisatvā 

bodhisatvacaryām. Yasmād ev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 dharmān avabudhyante 

pratibudhyante, tenôcyante bodhisatvā iti. (p. 16, l. 1 ~ p. 17, l. 7) 

 

【白話翻譯】 

    善勇猛！[所謂的「菩提」，]524 那個就是覺悟者的特徵。525 那個如何是覺悟

者的特徵呢？一切法之特徵即是非特徵526 ，那個就是覺悟者的特徵；527 因為，

																																																								
523 此’sārambaṇā 若根據文脈應去掉前面的否定接頭音節 a-/’ 而成為 sārambaṇā Hikata 梵校本

（p.17, n.2）。而 Vaidya 天城體版（p.9）亦為 असारम्बणा (不具備所緣)，以 “ Both C and T 
support असारम्बणा ” 的緣故，見其註 ३。然而，按玄奘本為有前面的否定接頭音節 a-/’ 之不同

的譯法，如（p.1070c）譯「一切驕慢畢竟不起」。此外，藏、日譯則為雙重否定，如 Śīlêndra-
bodhi 本（頁 351，片 59，行 2）譯為「於一切無慢心之中不具所緣（ཐམས་ཅད་ vོམ་སེམས་མེད་ལ་དམིགས་པ་ 

དང་བཅས་པ་མ་ཡིན་པ། thams cad rlom sems med la dmigs pa dang bcas pa ma yin pa）」，戶崎宏正本（頁

107）譯為「因此一切〔菩薩的實踐〕並沒有慢心，也沒有帶著對象」（したがってすべては慢

心もなく、対象を伴うこともない）」。以上三個版本大意類似，只有 Conze 本與本文翻譯類

似，參見下譯或下註，如（p.14）譯為「一切思考是具有對象的」（All minding is with-object）。

上述諸版本之異同亦見於 Hikata 梵校本（p.17, n.2）。 
524 銜接上面一貫的主軸「菩提」（bodhi）而繼續如下的論述。只不過這幾個字，不見於劍橋手

稿，而見於玄奘本（頁 1070b）漢譯與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57，行 5）藏譯，因此

Hikata 將之補充添加上去。詳見 Hikata 梵校本（p.16, n.1）。 
525 cf. 玄奘本（頁 1070b）譯為「菩提者即是佛相」、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57，行 5）

藏譯為「菩提者就是佛陀的性相（Qང་Sབ་ཅེས་Q་བ་དེ་ནི་སངས་Uས་5ི་མཚན་ཉིད། byang chub ces by aba de ni snas tgys 
kyi mtshan nyid）」、Conze 本（p.13）譯為「覺悟那個就是佛陀的特徵」（ “enlightment” that is 
the mark of buddha）、戶崎宏正本（頁 105）譯為「所謂的『菩提』彼即是佛相」（菩提という

それは仏の相めである）。 
526 回應 Kathaṃ buddhalakṣaṇam? (那個如何是覺悟者的特徵呢？) 之提問：能夠有諸佛如來的

這種種功德，通通從「一切法」（sarvadharmāḥ）入手，將「一切法」通過佈施、持戒等六度，

當中通過第六度般若波羅蜜多時，就「一切法」觀成無常、苦空、非我，不生不滅等不二中

道，由此才有可能究竟成佛，關連的才有所謂 buddhalakṣaṇam (覺悟者的象徵／佛相) —— 其

特徵即是非特徵——此相當於《中論‧觀四諦品第二十四》之「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因

一切法的特徵即是非相，因此一切法可以成就眾相，如此成就的眾相叫做「如幻似化」，如此亦

帶出佛教之「空觀」、「不二中觀」、「幻化觀」的重要觀點。 
527 此句話的總結：首先，就區分別凡夫之圓的、扁的；其次，解開凡夫之隨業受報及其認知作

用的塑造與添加；再者，了解隨業受報就用修行去做轉變、了解其認知作用的塑造與添加，關

連的運用無分別智來超越； 後，因此目前圓的、扁的就可以打造成覺悟者既其特徵。此前

提：圓的不是圓的、扁的不是扁的。（凡夫圓的就是圓的、扁的就是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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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乃非特徵的、〔菩提乃〕離開特徵之本身固定不變的存在（離開相自性）528 ；

凡是任何的修行者529 這樣子的隨順覺悟，這一套就被說為「菩提」（覺悟），再

次叮嚀，〔雖然覺悟「一切法的特徵即是非特徵」即是「菩提」，話是這樣子講，

但是在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上〕並不是等同字面的說法。530 善勇猛！因為對

著這些法的隨順覺悟而來的，那個就被說為「菩薩」。善勇猛！因為531 任何一位

的修行者正在認知不出、正在覺悟不出532 這些法目時，〔卻〕把自己認知533 為

「菩薩」，則他的那個菩薩的菩薩地乃差太遠的534、〔他的那個菩薩的〕菩薩法目

																																																								
528 梵文 lakṣaṇa-svabhāva-vinivṛttā 之分析：1. lakṣaṇa-svabhāva: 相自性／特徵自己本身的存

在。持業釋（同位格關係）。前者 lakṣaṇa (相、特徵) 有事物客觀上之特徵，以及吾人主觀上選

擇式的捕捉或認知作用的添加之二層含義；後者 svabhāva (自性) 源自 sva-√bhū (1P, 是、有、

成為) 的陽性名詞，其意思為「天生的性格或素質」或「自性」。2. vinirvṛttā: (vi-nir-vṛtta) (vi-
niḥ-√vṛt-1Ā) ppp. → f. 1 sg., 離開／退轉。此字為 vi-niḥ-√vṛt (1Ā, 運轉、轉起) 的過去被動分詞

當動詞用，其意思通常為「離開、脫離」或「退步、退轉」等義。整個複合詞翻譯為「離開特

徵之本身固定不變的存在」、或「離開相自性」。 
529 此亦為「由法入人」。如果說貓貓、狗狗也能如此地隨順覺悟，則彼等之證悟亦可稱為「菩

提」。只要在菩提道的主軸上來正確地上路、貫通的走下去，則通通都是「覺悟」。 
530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 ⑬～ 縱使「覺悟『一切法的特徵即是非特徵』即是『菩提』」是這樣子

的講說，也請不要對號入座停留於字面上，而應如前述之「如同無分別」（yathāvad-avikalpaḥ）
與「如實觀看」（yathābhūta-darśanam）而趣入禪修。 
531 梵文 hi (िह)「的的確確、因為～之故」乃交代理由、理據。然此更可視為後設哲學、義理的

進展，亦即諸多情況下可藉由 hi 來做相關連的道理而往前推進。 
532 梵文 aprajānan-n-anavabudhyamāno 之分析如下：1. a-prajānan: (a-prajānant) (a-√jñā-9U) ppr. → 
m. 1 sg., 正認知不出。此詞來自√jñā (9U, 認知)，jānāti/jānīte (pres. indic. 3rd per. sg.) / jñāta, -
jñāya (ppp.)，從其第三人稱多數而來的現在分詞 jānant 之陽性名詞第一格單數 jānan (ppr. m. 1 
sg.) ，於其前接上 pra- (朝向) ，意思為「正在認知」，之所以用現在分詞乃表「把認知的功夫

做出來」，認知為何？認知前面的受詞 imān dharmān (這些法目)。然而，又於其前接上一個否定

的接頭音節 a-，則表「做不出正在認知（這些法目）的功夫」。2. an-avabudhyamānaḥ: (an-
avabudhyamāna) (a-√budh-4Ā) ppr. → m. 1 sg., 正覺悟不出。此詞來自√budh (1U/4Ā, 覺悟) ， 
bodhati/-te (pres. indic. 3rd per. sg.)/buddha, -budhya (ppp.) ，此做第四類動詞之現在分詞（+ 
māna）而來的陽性名詞第一格單數 budhyamanaḥ (ppr. m. 1 sg.) ，於其前加上 ava- (從上而

下) ，意思為「正在覺悟」。但是，又於其前接上一個否定的接頭音節 a-，則表「做不出正在覺

悟（這些法目）的功夫」。 
533 pratijānīte: (prati-√jñā-9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認知。此為 prati-√jñā (9U, 認

知)，jānāti/jānīte (pres. indic. 3rd per. sg.)/jñāta, -jñāya (ppp.)，之第三稱單數動詞，主詞為前面的

yaḥ kaścid (m. 1 sg., 凡是任何一位修行者)，翻譯為「認知」，其直接受詞在前面的 ātmānam (m. 
2 sg., 自己)，而間接受詞為更前面的 bodhisatva iti (「菩薩」)，若含整句可翻譯為「任何一位

的修行者，其正在認知不出、正在覺悟不出這些法目時，〔卻〕把自己認知為「菩薩」。 
534 1. bodhisatva-bhūmiḥ: 菩薩地。持業釋（同位格關係）。此為陰性名詞 bhūmi (f., 地、土地、

等級、地位) 前接 bodhisatva- (菩薩) 而來的複合詞，翻譯為「菩薩地」。2. dūre: (dūra) n. 7 sg., 
遠離於～。此為 dūra (n., 長途、遠距) 的第七格當副詞用，意思為「遠離於～」，此順著文脈翻

譯為「差太遠的」。此外，如菩薩第七地「遠行地」（dūraṃ-gamā-bhūmiḥ）亦源於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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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乃差太遠的、〔而且他乃〕藉由菩薩的名稱欺騙帶有天、人、阿修羅等的世間。

536 善勇猛！如果僅憑言說537 那個就會成為菩薩，則一切眾生也可能就會成為菩

薩。538 善勇猛！那個並非僅是言說，而那個即是所謂的「菩薩地」，539 藉由語

言不能夠現無上正等覺，因為菩提非由語業而被獲得540，菩薩法目亦如是〔非由

語業而被獲得〕。善勇猛！一切眾生〔縱使〕目標在菩提而修行541 ，然而並沒有

修習到認知的地步、並沒有修習到覺悟的地步，542 他們就不被說為「菩薩」。這

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們〕認知不到「眾生們並非眾生」。如果他們可能會有

如此地認知，藉由自己的修道543 ，他們就可能成為菩薩；然而顛倒544 眾生們，

																																																								
535 此即「組成菩薩的項目」，從初發菩提心到行六度萬行，這些次第進展的，通通屬於「菩薩

法目」，特別是於此處之第六度般若波羅蜜多的隨順觀察、隨順覺悟緣起、空性、不二、幻化。 
536 梵文 visaṃvādayati sadevamānuṣāsuraṃ lokaṃ bodhisattvanāmnā 此句分析：1. visaṃ-vādayati 
(caus. pres. indic. 3rd sg.) 此字源於√vad (1P, 講說)，vakti (pres. indic. 3rd sg.) /ukta, -ucya (ppp.)，
此字根的使役形（-aya+ti），於其前接 vi-(分開)與 sam-(總括)，整個字合起來有「分歧的使總括

講說」，因此有表裡不如一的意思，故此處翻譯為「欺騙」。其受詞為 sadevamānuṣāsuraṃ lokaṃ 
(m. 2 sg., 帶有天、人、阿修羅等的世界)。2. bodhisatva-nāmnā: 藉由菩薩名稱。持業釋（同位

格關係，n. 3 sg.），其中 sa°表「擁有」、「陪伴」或「與～一起」的接頭詞。cf. 玄奘本之稍有不

同的翻譯，如（p.1070b）譯為「若有菩薩實不了知如是法性，而謂我能如實隨覺自稱菩薩，當

知彼類遠菩薩地、遠菩薩法，以菩薩名誑惑天人阿素洛等。」 
537 vāg-mātra: 唯言說／僅是言說。持業釋（同位格關係）。此複合詞之前者 vāg，源自√vac (2P, 
講說) 的陰性名詞 vāc (f., 言、說)，由於後面接有聲子音 m°，故外連音 vāk → vāg；而後者

mātra (n., 唯、但) ，源自√mā (2P, 量度) 的中性名詞，意思為「僅有～之量」等意思，此翻譯

為「唯、僅僅是」。佛教著名的「唯識」（vijñā-mātra）亦由此字所構成。 
538 此句 sacet ~ bhavet ~ 亦為反向提醒的「歸謬論式」（prāsaṅgika）⑥。 
539 yad uta (conj./prep.) 的意思為「也就是說」（that is to say），經文常譯為「如是、即是」，或

「是謂、所謂」。此句亦可簡譯為「『菩薩地』並非只是言說」。此表示：在「言說」之上，更重

要的是需腳踏實地的修行。 
540 prāpyate: (pra-√āp-5P) pass. 3rd per. sg., 被獲得。此字源於√āp (5P, 獲得)，āpnoti (pres. indic. 
3rd per. sg.)/ āpta, - āpya (ppp.)，作成被動再前接 pra-(朝向)，此譯為「被獲得」。《心經》「以無所

得故」之 aprāptitva 即由此詞的名詞 prāpti (f.) 而來。 
541 1. bodhāya: (bodha) m. 4. sg., 為了菩提／目標在菩提。2. caranti: (√car-1U)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在修行。此詞源自√car (1U, 修行、運行) ，carati, -te(pres. indic.) / carita (ppp.) ，由此

字根來的現在直敘形第三人稱複數動詞，翻譯為「行、修行」。 
542 相對於「覺悟」（修證），「認知」（觀看、聽聞）是比較容易的。因覺悟需要去實修、實踐，

才能達到不僅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543 1. jānīyuḥ: (√jñā-9U) opt. 3rd per. pl., 可能認知。2. ātma-caritaiḥ: 藉由自己修行。依主釋（受

格關係）。此複合詞之後者由√car (1U, 運行) 之過去被動分詞 carita (ppp.) 而來的陽性名詞第三

格複數，而前者 ātman (m., 自己、我) ，此純萃世俗上約定俗成的人稱用，或亦可如佛教所言

之假名施設用，故非指含有自性見的「我見」、「我執」之義。因此，可直接翻譯為「藉由自己

修行」。同樣的下面所述三個 sva-(自己)亦是如此。（sva-caryā/ sva-viṣaya/ sva-gocara）。 
544 viparyastāḥ: (vi-pary-asta) (vi-pari-√as-2P) ppp. → m. 1 pl., 虛妄、顛倒。此詞源自 vi- (分開) 
+pari- (四面八方、全面) + √as (2P, 是、有、存在) 之過去被動分詞 asta，由其所做成的第一格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156	

並不認知到自己所行的這套歷程、自己所面對的對境、自己所行的領域，545 如

果一般的眾生們會認知到自己的所行，則他們就更加不會去運行於任何的一個分

別上，546 一切愚夫異生（凡夫俗子）藉由眾多的分別行547 運行於非實有的所緣

548 上，他們亦把菩提當成作緣後而思量〔而起慢心〕。549 當他們修行在所緣與

修行在分別的時候，那麼從哪來的菩提、從哪來的菩薩法？550 凡是這些如此地

通達認知法時，他們更加不會修行在不真實的所緣、他們更加不會思量（而起慢

心）於任何一法上，551 因此之故那個就被說為552 「菩薩行就是非行」553 。〔所

																																																								
複數的陽性名詞。此外，另一個相關重要字 viparyāsa (m., 虛妄／顛倒) 則源自√as 之完成形

āsa。 
545 僅就自己本身有關連的自己所行的這套歷程、自己所面對的對境、自己所行的領域（sva-
caryā/ sva-viṣaya/ sva-gocara）就不清不楚、就無法打通解開，而就受困住於短暫褊狹的外表

了，更遑論其他有關覺醒的事情了（如佛菩薩的境界、淨土）。 
546 vikalpe: (vikalpa) m. 7 sg., 於分別。此源自√kḷp (1Ā, 計執、分別) ，kalpate (pres. indic. 3rd 

per. sg.)/kḷpta (ppp.) ，由此字根而來的陽性名詞，翻譯為「分別」或「異分別」，此作第七格

用。 
547 vikalpa-caritā: 分別行。依主釋（受格關係）。凡夫諸多「分別行」（vikalpa-caritā）之好壞、

優劣等二分的算計，將自己困死於生死苦海中。相對於此，佛教以菩提道之無分別，全程暢

通，以此來超越、解脫一切生死苦，導向無上正等正覺。 
548 abhūta-ārambaṇe: 於非實有的所緣。持業釋（形容詞關係，n. 7 sg.）。此 अभूतारम्बणे(非實有的

所緣)之前者 abhūta: (abhūta) (a-√bhū-1P) ppp. →n. 1 sg. 非實有／不真實；而後者 ārambaṇe: 
(ārambaṇa) n. 7 sg., 於～為所緣。其源自 ā-√lamb/ramb (1U, 下垂、懸吊)，而來的中性名詞，此

作成第七格，有「掛在眼前對面，而成為大家包括知覺、認知、情意、所作所為之所面對的對

象」的意思，此翻譯為「於～為所緣」。 
549 1. ārambaṇī-kṛtya: 把～作為所緣。依主釋（受格關係）。此 आरम्बणीकृत्य(把～作為所緣)之後

者 kṛtya，乃視為一個語助詞，其源自√kṛ (1P, 造作) 之完成式動名詞，此可視為一及物動詞，

接上前面的受詞 ārambaṇī當成接頭音節。而 ārambaṇī乃由 ārambaṇa (n., 所緣)之字尾-a 改為-ī
而作為-kṛtya 的接頭音節，整個複合詞翻譯為「把～作為所緣」。2. manyante: (√man-4Ā)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在思量。此字有二意思：(1) 思維、思量（以自我為中心）；(2) 比較高

低。這裏 manyante (pres. indic. 3rd per. pl.) 作為 te (m. 1 pl., 一般眾生) 的動詞，此譯為「他們做

這樣的思量而起慢心」，因為凡夫的分別心之故，把「菩提」當真實所緣，刻意塑造的對象，據

此分別思量而起慢心。 
550 此時的重頭戲只是捕捉所緣、表現分別，因而造成凡夫的畫地自限與固步自封，故「菩提」

（bodhiḥ）與「菩薩法」（bodhisatvadharmāḥ）這二個超凡入聖的重要項目就被遮蔽住了。相較

於此，《大般若經》乃就所緣通達、就分別通達而形成無分別。cf. 玄奘本之稍有不同的翻譯，

如（p.1070c）譯為「彼緣妄境起倒慢行分別行故，尚不能得諸菩薩法況得菩提？」 
551 當洞察了解、認識清楚法的底細（無分別）時，就不會被虛妄不真實的所緣所欺騙，就不會

就任一法思量而分別起高下。 
552 對比於光說不練的哲學論述，與宗派諸種不同的主張與見解，強調實修的般若經典，其常見

的 tenôcyate（因此之故那個就被說為）便彰顯其「實至名歸」之重要性。此中，「名」即「菩

薩」；而「實」就代表「菩薩行就是非行／菩薩行並不是一般的行」之真工夫，含負面排除的

（不會捕捉在所緣）與正面的增長（認知進去諸法空性不二），此二者表裡如一、名實相符。 
553 caryā: (caryā) f. 1 sg., 修行／運行。a-caryā: 非修行／非運行，否定複合詞（the negative 
compound）。此句亦可譯為「菩薩的修行並不是一般的修行」，因菩薩與凡夫之「所緣」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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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非行」即是〕菩薩們不會修行554 於初步的分別與更進一步的分別（異分

別）之中555；凡是在那個非初步的分別與更進一步的分別（異分別）的〔運行〕

的情形當中，就那樣子情形之中不具有任何一個〔平庸式〕的修行；556 凡是在

那個不帶有更進一步的分別（異分別）的情形當中，就那樣子情形之中不具有誰

的修行，557 故謂「諸佛菩薩的一切的修行即是無分別（無異分別）的修行」558 。

一切〔平庸式〕的思量皆帶有著所緣。559 當〔運行於菩薩行之菩薩〕正在如是

地通達認知一切法的時候，他更加不會一般修行或更進一步修行於所緣或分別之

																																																								
別」有巨大的差異之故。cf. 玄奘本（頁 1070c）譯為「菩薩行於無行」。 
554 carati: (√car-1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運行／修行。此動詞翻譯為「修行」，此乃

專門的說法，普通的說法為「運行」，此似乎更可區別出菩薩的起心動念乃依著智慧在運行；相

對於此，凡夫的起心動念乃依著煩惱在造作（造業之「造」），其梵文為 karoti (pres. indic. 3rd per. 
sg.) 。這裏強調菩薩的修行或運行乃「不會修行於初步的分別（kalpa）與更進一步的分別（vikalpa）。 
555 kalpe: (kalpa) m. 7 sg., 於分別之中。此源自√kḷp (1Ā, 計執、分別) 而來的第七格陽性名詞，

此譯為「於初步的分別之中」。若於其前接 vi- (分開) 則成 vikalpe (m.7 sg.) ，此翻譯為「於更

進一步的分別之中」。此中，梵文 vikalpa (m.) 出現於第六修行品之玄奘本（頁 1092a）譯為

「異分別」，乃因梵文接頭音節 vi- (分開)有「相異」（有「與原來不同的、二擇一的」等意思）

與「離開」此二種含義，在此取前者，故有「從初步外表的粗略區分，到進一步內層的細膩區

分」的意思。然而，無論運行在外部或內部的區分，皆是分別，菩薩並不會那樣子做。在此，

可為菩薩行的消極之排除面（不會行分別、異分別），至於菩薩行的積極之增長面，則為「貫徹

通達到無上菩提」。cf. 玄奘本（頁 1070c）僅譯「菩薩不應由分別故起分別行」缺少 vikalpa。

而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59，行 1）將 kalpa、vikalpa 分別藏譯為「粗略思索」（Nོག་པ་）

與「分別思擇」（;མ་པར་Nོག་པ་），似乎較接近梵文原意；Conze 本（p.14）將 kalpa、vikalpa 分別譯

為「思想建構」（thought-construction）與「區別」（discrimination），而後者含有歧視的味道，

若用 discern 或 distinguish 似乎較好；戶崎宏正本將 kalpa、vikalpa 分別譯為「思考」與「妄

想」，如（頁 107）云：「菩薩たちは思考を実踐せず、妄想も実踐しない」。 
556 此句為針對上句「菩薩行就是非行」的進一步說明：菩薩假名為修行，且不具有凡夫俗子的

修行的那種弊病。所謂「凡夫修行的弊病」，就是會有一修行的主體與修行的所緣，以及有相關

於修行的種種分別。此等皆為般若經典要來彰顯成為愚夫異生（bāla-pṛthag-jana）的平庸式運

行的弊病——捕捉所緣與追逐分別。 
557 na ~ kasyaid ~ :(沒有任何一個人的～／不具有誰的～)。菩薩的修行乃全程暢通，故不會有凡

夫俗子的分別所屬（屬於某人的專利、某人的特權）之修行。 
558 avikalpa-caryā: 無分別行／非異分別行。依主釋（受格關係）。cf. 玄奘本之稍有不同的翻

譯，如（p.1070c）譯為「諸佛菩薩於一切行，無所分別而修行故。」 
559 manyanā: (manyanā) f. 1 sg., 思量／驕慢。如看一輩子的電視，帶著種種雜亂紛擾的所緣，

因而困於所相對應之人事物的煩惱中，故而一生無法開悟。因此，應從今起，關掉電視所緣之

此種凡夫式的對象，離於捕捉所緣與追逐分別，另透過佛教經文，打開緣起空性不二的智慧，

而全程貫通，從此超凡入聖，不亦快哉！cf. 玄奘本（頁 1070c）之不同的翻譯「一切驕慢畢竟

不起」，除了 Conze 英譯其他如藏、日譯意思大概也類似玄奘本的漢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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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560 這個就是藉由非行為關連的形態的諸菩薩行。561 善勇猛！的的確確菩薩

們如是地修行於菩薩行。562 善勇猛！由於他們如是地隨順而覺悟〔諸法〕、朝向

通達而覺悟諸法，因此之故他們被稱為「菩薩們」。563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564 乃銜接上面一貫的主軸「菩提」（bodhi）而繼續討論有關「菩薩

的資格／特徵」，相當於儒家所謂的「內聖外王」之「外王」。其特徵重點即是「表

裡如一」565 。此則整理如下六要點： 1. 佛陀的特徵（buddha-lakṣaṇa）即「菩

																																																								
560 vicarati: (vi-√car-1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更進一步地運行／修行。此 vi- (分開)
的解釋同 vi-kalpa。另外，prajānan: (prajānant) (√jñā-9U) ppr. → m. 1 sg., 正在認知進去。此搭配

受詞 sarvadharmān (m. 2 pl., 一切法) ，義理上此翻譯為「正在通達認知一切法」，如此剛好可

與前一句的「平庸式的思量」（manyanā）成為一組相對的概念，前者為聖者的，而後者為凡夫

的。因為，行菩薩行的菩薩，正在做洞察認知所有法時，怎麼看都看出凡夫的思量二大特色，

一者帶有所緣、二者都在做分別。故菩薩們不論是一般的修行、或是更進一步的修行，更加不

會運行於所緣（ārambane）或分別（vikalpe）之上。 
561 acaryā-yogena: 藉由非行為關連的形態。依主釋（受格關係，m. 3 sg.）。或譯為「藉由〔諸

行〕非行之方便」，cf. 玄奘本（頁 1070c）譯為「以無所行為方便」。有關 a-caryā (非行) 之

「諸行非行」，並非什麼都不做，而是不行於凡夫行之弊病——所緣與分別——之上，此則超越

現象上、超越言說上的限定與分別。 
即「非行之行」，不是平庸式（追逐所緣、恆時作分別）的修行 
562 bodhisattva-caryām: 於菩薩行。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7 sg.）。此句宣告：只要欲做「菩

薩」，就應依照上述的條理、形態而修行，努力於「菩薩行」——自度度他、六度萬行。 
563 yasmāt: indec. conj., 因為～所以／由於／從那個而來。ava-budhyante: (ava-√budh-4Ā)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在隨順而覺悟。prati-budhyante: (prati-√budh-4Ā)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

們在朝向通達而覺悟。佛教要去考察探究的入手項目：蘊、界、處諸法，故於此，走到第一線

去觀察 dharmān (m. 2 pl., 諸法、一切法) ，要對這些法來進行隨順而覺悟（ava-budhyante）與

朝向通達而覺悟（prati-budhyante），之後，便「實至名歸」地因有此修行的真功夫而被稱之為

「菩薩」。總之，就世間的凡夫而言，彼等乃進行平庸式的概念分別；相對於世俗凡夫，菩薩是

修行修出來的，修行的組成是般若波羅蜜多，而般若波羅蜜多之重要的講究為「觀察諸法緣

起、了悟諸法空性、一切法不二、一切法虛幻不實、這些皆是假名施設不可得、無所執著」。關

於梵文 tenôcyate（故被說為）之彰顯「實至名歸」的重要性。 
564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05）科判為：（十五）菩薩的資格（菩薩の資格）。 
565 此之所以表裡如一，例如「佛相／覺悟者特徵」乃經由隨順觀察、隨順覺悟而成就覺悟，來

做為就是那個特徵之依據，以及就是那個特徵——三十二大士相。此若搭配《大般若經》第

二、四會，以般若波羅蜜多到一切智智，以這個骨幹來支撐其外表，就有三十二相八十好之

「相好」莊嚴、以及般涅槃後之舍利等，此乃用內涵灌注到外部之特徵，故說內涵依據就是外

部特徵；另一方面，亦可說外部特徵依據就是菩提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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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566 ——覺悟「一切法特徵是非特徵」567（sarvadharmalakṣaṇāny alakṣana），

故菩薩的特徵即隨順覺悟「一切法特徵是非特徵」。568 2. 由於一切法特徵是非特

徵，故「菩提亦是非特徵的」，以其乃離開特徵的自性（lakṣaṇa-svabhāva-vinirvṛttā）

569 之故。3. 此外，菩提／菩薩地與菩薩法目，這些皆非由語業而被獲得，亦即

僅憑藉語言知識而光說不練，是不能夠現無上正等覺、若僅憑言說即可成為菩薩，

則一切眾生可成為菩薩了。4. 相對於此，凡夫並不認知到自所行、自對境、自行

處（sva-caryā/ sva-viṣaya/ sva-gocara），而總是運行諸分別（初步的分別與更進一

步的分別）570 於不真實的所緣上，571 然後把「菩提」當作所緣後572 而思量起

																																																								
566 此特徵重點即是「表裡如一」，所謂的「表」＝佛相、或三十二大士相；所謂的「裡」＝覺

悟／菩提。此即顯「實至名歸」之重要性，詳見前註。 
567 佛教對一切法的特徵，總歸為三法印：諸行無常（、有漏皆苦）、諸法非我、涅槃寂靜。然

於此，應不只是解脫道的特徵，而是來到菩提之究竟成佛的特徵—— 一切法之特徵即是非特

徵，正如《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相對於凡夫之抓取特徵，在「三解脫

門」（空、無相、無願）中之「無相解脫們」，其亦看成本身不具有任何固定的特徵，來打開門

戶通往解脫。光要解脫，就必須依靠「相為無相」，更遑論此處之究竟成佛。「非（無）相」並

不是沒有特徵，而是沒有固定不變的特徵，正好是通達此「通通不是特徵」之實相，才有可能

隨著因緣、隨著修行的證悟來變化各式各樣的特徵，而不受限制。猶如道家的「自然」與《莊

子》之「無用之用是為大用」是一個重要的理路，如是就某個意味，正因「水」之無色無味無

臭無狀，才可成為萬物之資，「非（無）相」其理亦然。 
568 從 anu-bodhaḥ 去除隨順（anu-）而打通升級、大功告成為 bodhiḥ，此顯般若經典之修行實

踐的動態過程（dynamic process），詳參閱前註。 
569 凡夫在認識分別特徵後，以為「圓的本身存在為圓的、扁的本身存在為扁的」，而忽略先前

之隨業受報、以及認識分別判斷上之種種的添加。相對於此，佛法通達緣起，不僅了解存有學

上的因緣生，而且是在知識學上的因緣生，因此了知這些特徵會千變萬化、並無其本身固定不

變的存在特徵。 
570 此依「分別」（vikalpa）來判定是否為透徹認知的一個重要關鍵，若能依據經典觀察、禪修

而勝解、如實了知「眾生們並非眾生」，像這樣的透徹認知、覺悟，其怎可能會作在任何一個的

分別上，去區分內外、上下、我他等等二分。果真如此，則將全程暢通，通達至真如、法界。

如果我們仍舊做分別，則表示我們對自己的所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此則不是通達的認知，

更非覺悟。故應知「分別」只是施設、只是約定俗成，「分別」並非實相，要想全程貫通之實

相，唯有靠貫穿（源自√vyadh/貫穿）的通達的智慧（nirvedhika），如《金剛經》之謂「金剛」

（vajra），其目的在「貫通、打通」，同樣地，以金剛為比喻的「般若」，其目的，即「通達諸法

緣起，了悟諸法空性不二」。 
571 正如《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然凡夫以分別運

作，卡死在對境上，而超脫不出來。對此點若能真實的體悟，才可謂「大夢初醒」，才可成為真

實的菩薩。 
572 此中，需特別注意 ārambaṇī-kṛtya (當作所緣)，因為天底下沒有所緣本身就是其本身的所

緣，一切所緣皆是「造作」。然而凡夫很好騙，面對所緣只看外表，不深入探究沒有智慧，故把

一切虛妄不實的對象當成所緣而真實，造業受苦不已。故於此，凡夫雖修行大乘，然極易把

「菩提」又當成真實的所緣、刻意塑造的對象，而全不知「包括菩提的一切法乃虛妄不實」，而

分別思量起慢心，故仍舊為愚夫異生（bāla-pṛthag-jana）。佛教請大家腳踏實地，往前進展、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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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心。當任何一位的修行者認知不出、覺悟不出這些道理時，卻把自己認知為「菩

薩」，則他距離菩薩地與菩薩法目乃太遙遠，且欺騙世間之天、人、阿修羅等。

5. 當認知到「眾生們並非眾生」（satvā asatvam）573 ，藉由自己的修道，他們就

可能成為菩薩；凡是如此地通達認知這些法時，他們更加不會修行在不真實的所

緣、更加不會於任何一法上思量而起慢心，故謂「菩薩行就是非行」574 。6. 所

謂的「非行」即是菩薩不會運行諸分別（初步的分別與更進一步的分別），此中，

不具有任何一平庸式的修行，就那樣子情形之中不具有誰的修行575，故謂「諸佛

菩 薩 的 一 切 的 修 行 即 是 無 分 別 的 修 行 」（ buddhabodhisatvānāṃ 

sarvacaryā ’vikalpacaryêti）576 。7. 當正通達認知如是一切法的時候，更加不會一

般修行或更進一步修行（carati vicarati vā）於所緣或分別（ārambane vā vikalpe vā）

之上，而運行此以非行為方便（acaryāyogena）577 的諸菩薩行。他們如是地隨順

而覺悟諸法、朝向通達而覺悟諸法，方有資格稱為「菩薩」。578 

																																																								
上提昇，來做過五關斬六將之逐一的突破，如此的突破形成空性、真如、平等性，形成「無所

得而為方便」，因此就不會把「菩提」當成真實的所緣而思量起慢心。 
573 此帶出菩薩於認知與覺悟之不可或缺的條件——「眾生們並非眾生」（satvāḥ a-satvam iti）。

因要帶出真如，故用中性單數名詞 satvam。此非用任何現象的歸納、或用任何命題的推論可推

得的，而要靠洞察了解，要靠覺悟，覺醒「表面的眾生並非眾生」。 
574 或是說「菩薩的修行並不是一般的修行」，此因「所緣」與「分別」的差異。譬如西方哲

學，講思惟就預設有「思維的主體」（主）、「思維的對象」（客），此種主、客的分別。這是我們

還沒起步，就拿一些框框架架的就套在身上，如此只適合凡夫俗子之於框架限制的討論，這個

就是一般的行。 
575 菩薩的修行乃全程暢通，故不會有凡夫俗子的分別所屬（屬於某人的專利、某人的特權）之

修行，例如不會有初地菩薩所屬的修行、不會有二地菩薩所屬的修行等，而且誰有本事誰就可

修到初地、二地等，但不以此為限，乃至修到究竟成佛。般若波羅蜜多乃無限通達，故不會設

限於某人、某處、某事。因此，故可以推得而了知，例如大慈大悲觀音菩薩，聞聲救苦、普門

救度，不會說「只救度高階層的人，而不救度低下的眾生，只往高級時尚的處所，而不去髒亂

下流的地方，只做高級光鮮的事情，而不做低俗鄙劣的事物」，故從凡夫直到成佛，包括倒駕慈

航，皆全程暢通。 
576 其實這裏的「無」並非什麼都沒有，而是「緣起、空性、不二」觀的打通，而不行「內外」

等二分的僵化分別。相對於此，凡夫的分別，是要凍結貼標籤的、是要分你我陣營的、是要清

算鬥爭的，故起紛紛擾擾、沒完沒了，難怪受苦於無止盡的輪迴生死海。然需注意的是，佛教

並非反分別，而是要大家不要去捕捉而凍結所緣，此會引起無窮的煩惱；反倒是善用所緣去洞

察緣起，了悟空性不二而「無所得」，進而全程貫通，才有菩薩行可言。 
577 亦即「藉由『諸行非行』之方便」，此並非說什麼都不做，而是不行於凡夫行之弊病——所

緣與分別——之上，此則超越現象上、超越言說上的限定與分別。 
578 這裏的重點是要說「菩薩」：以專業的修行作為 主要的依據，英雄不怕出生低，只要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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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atvêti bodhisatvasyaitad adhivacanaṃ; vibhāvitā hi tena satvāḥ sarva [saṃ]579 

jñāḥ. Tat kasmād dhetoḥ? jñātā hi tena ’bhūtāḥ580 sarvasatvāḥ, asatvāḥ sarvasatvāḥ, 

viparyāsasatvāḥ sarvasatvāḥ, parikalpitasatvāḥ sarvasatvāḥ, abhūt’-ārambaṇasatvāḥ 

sarvasatvāḥ, svacaryāvipraṇaṣṭasatvāḥ sarvasatvāḥ, avidyāsaṃskārasatvāḥ sarvasatvā 

iti. Tat kasya hetoḥ? ye dharmāḥ sarvasatvānāṃ na saṃvidyante, tān dharmān 

abhisaṃskurvanti, tenôcyate: sarvasatvā avidyāsaṃskārasatvā iti. Katamo dharmo na 

saṃvidyate? aham iti vā mamêti vā aham asmîti vā, na kaścid dharmo vidyate; sacet 

kaścid dharmaḥ syād: aham iti vā mamêti vā ’ham asmîti vā, tena bhūtāḥ satvā 

abhaviṣyan. Yasmāt tarhi Suvikrāntavikrāmin na sa kaścid dharmo, yo: ’ham iti vā 

mamêti vā ’ham asmîti vā, tenôcyate: abhūtāḥ sarvasatvā ity, avidyāsaṃskārasatvāḥ 

sarvasatvā iti; na hi kaścit Suvikrāntavikrāmin satvo nāma dharmaḥ saṃvidyate, yasya 

syād: aham iti vā mamêti vā ’ham asmîti vā, yasmāc ca na saṃvidyate, tasmād abhūtāḥ 

satvā ity ucyante; abhūtā ity asatvānām etad adhivacanam. Yathā vā punar abhūtāyāṃ 

satvasaṃjñāyām abhiniviṣṭās, tasmād ucyante ’bhūtāḥ satvā iti. Abhūtam iti 

																																																								
此地針對這些法（一切法：整個菩提道修行相關的項目）的隨順覺悟（anubuddha），無論是任

何人或眾生，無論其出生為何，從好好做人開始，順著此好好修行，把這些重要的本事（導向

無上菩提、度化一切眾生）做出來的，皆可名為「菩薩」。然而，「菩薩」的封號並非如一般佛

教團體之現況之下，隨便封號的，應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會‧妙行品第一》：「學一切法

無著無礙，覺一切法無著無礙，求證無上正等菩提，饒益有情是菩薩義。」（T220(4), vol. 07, p. 
766b） 
579 Hikata said “Ms. & MM. Sarvajñāḥ, but acc. to Ch. & Tib.it should be sarva [saṃ] jñāḥ.” 參閱

Hikata 梵校本（p.17, n.3），此意思是若依據漢、藏譯則應為「一切想」而非劍橋寫本與

Matsumoto (1956)的「一切知」。按 Vaidya 天城體版（p.9）सवर्संज्ञाः 亦為「一切想」。 
580 Hikata 梵校本（p.17, l.9）與 Vaidya 天城體版（p.9）皆為肯定的 būtāḥ/ भूताः (實有)，然若依

據前後文脈則應改為否定的 abūtāḥ/अभूताः (非實有)，更有甚者漢、藏、應、日譯四個版本亦都

有加上否定接頭音節 a/’成為否定義，如玄奘本（頁 1070c）譯為「非實有情」、Śīlêndrabodhi 本

（頁 351，片 59，行 4）之「非實有」（ཡང་དག་པ་མ་ཡིན་པ/ yang dag pa ma yin pa）、Conze 本（p.14）之

unreal 與戶崎宏正本（頁 108）之「実在ではない」，故可推知疑似 Hikata& Vaidya 之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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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vikrāntavikrāmin nâtra kiṃcid bhūtaṃ na saṃbhūtaṃ, sarvadharmā hy abhūtā 

asambhūtāḥ, tatra satvā abhūtā adhyavasitā vinibadhyante, tenôcyante ’bhūt’-

ārambaṇāḥ satvā iti. Tāṃ te svacaryām aprajānantaḥ, abhūtasatvā ity ucyante; 

aparibodhanā pana581 , yasyāś caryā-’vabodhād bodhisatvā ity ucyate.  

    Ya ev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 dharmān avabudhyate, sa ucyate bodhisatva iti. 

Bodhisatva ity anubuddhasatvasyaitad adhivacanam, yena sarvadharmā buddhā jñātāḥ. 

Kathaṃ jñātāḥ? abhūtā asaṃbhūtā avitathā, naite tathā, yathā bālapṛthagjanaiḥ kalpitāḥ, 

naite tathā, yathā bālapṛthagjanair labdhās, tenôcyante bodhisatvā iti. Tat kasya hetoḥ? 

akalpitā ’vikalpitā hi bodhir, aviṭhapitā hi bodhir, anupalambhā hi bodhiḥ,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ṃ-s-Tathāgatena bodhir labdhā. Alambhāt sarvadharmāṇām 

anupalambhāt sarvadharmāṇāṃ bodhir ity ucyate. Evaṃ buddhabodhir ity ucyate, na 

punar yathôcyate. (p. 17, l. 18 ~ p. 18, l. 11) 

 

【白話翻譯】 

    所謂的「非眾生」，那個乃是就菩薩而增上帶出來的語詞言說，582 因為眾生

與所有的語詞概念之包裝與認定就被〔菩薩〕他所排除掉了。583 所以者何？因

																																																								
581 Hikata said “pana = correct SK. punar.” 參閱 Hikata 梵校本（p.18, n.1），此意思是說應將 pana
改為 punar (復次)。按 Vaidya 天城體版（p.9）पुनर् 直接為「復次」。 
582 為了讓「菩薩」的涵義更加的清楚，故以「非眾生」（asatva）來作為增加出來說明的詞語或

同義詞。此中，隨著修行而逐漸地洞察認知「眾生並非眾生」時，則即可從眾生轉變成菩薩，

亦即從 satva 切換為 bodhisatva，何以如此？眾生是跑到世界來進行生存活動與追求快樂者，然

而佛教當頭棒喝而言「一切皆苦」（苦諦）。若任何眾生其目標不在生存活動時（包括只是世間

短暫表面的快樂），而是以菩提為其目標導向時，則必需趣入此當中的骨幹——智慧——，洞

察這一些通通都不是現象外表的情況，也都不是我們與詞所指稱的情況，做這樣子事情的，而

且做上手的，就從 satva 轉換成為 bodhisatva。cf. 玄奘本（頁 1070c）譯為「無有情者當知即是

菩薩增語」。 
583 1. vibhāvitāḥ: (vi-bhāvita) (vi-√bhū-1P) ppp. →f. 1 pl. 被排除。此 वभावता 乃√bhū (1P, 成為) 的

使役過去被動分詞 bhāvita (實現、兌現、體現) ，再於其前加 vi- (分開)則反成為「在體現的過

程中就被排除掉」的意思，此作為陰性複數名詞，譯為「被排除」。2. saṃjñāḥ: (saṃjñā) f. 1 pl. 
取像／概念認定。此 संज्ञा 由 sam-√jñā (9U, 認知) 而來的陰性名詞，此為五蘊當中排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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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切眾生被〔菩薩〕他認知584 為非實有的585 、一切眾生被〔菩薩〕他認知為

並非眾生586 、一切眾生被〔菩薩〕他認知為顛倒的眾生587 、一切眾生被〔菩薩〕

他認知為周遍分別的眾生588 、一切眾生被〔菩薩〕他認知為虛妄不實所緣的眾

生589 、一切眾生被〔菩薩〕他認知為敗壞自行的眾生590 、一切眾生被〔菩薩〕

他認知為無明湊合著造作（無明緣行）的眾生591 。所以者何？凡是有關於一切

眾生的那些法，其並非〔原本固定就〕存在，〔正好就一一地〕面對湊合而造作

彼諸法，592 因此被稱為「一切眾生皆是無明湊合著造作（無明緣行）的眾生」。

																																																								
的，通常翻譯為「想」，有「拿語詞在做包裝、套用、認定／概念認定」的意思。3. tena: (tat) 
3rd per. pron. m. 3 sg., 被那一個人物（指菩薩）。此句意思亦可說是：菩薩就把眾生給排除掉／

排除眾生切換成為菩薩。cf. 玄奘本（頁 1070c）譯為「以能遣除一切想故」。 
584 jñātāḥ: (jñāta) (√jña-9U) ppp. m. 1 pl., 被認知為。之所以用 jñātāḥ 乃因般若經典基本上就是透

過觀察、認知與了解來產生通達洞察的智慧，而提出這些諸種的觀點。以下七種觀點，都是用

sarvasatvāḥ (m. 1 pl.) 來當主詞，而共用具格（tena）與動詞（jñātāḥ）。其中，tena (m. 3 sg.) 代

表了菩薩的認知。 
585 abhūta (非實有)	≒	māyā (虛幻)。 
586 「眾生非眾生」在講存在性，亦即眾生「不具有其本身的存在性」，由於眾生皆條件推動五

蘊和合而成的，故進而了悟眾生乃緣起空而無自性。  
587 viparyāsa-satvāḥ: 顛倒的諸眾生。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pl.）。此複合詞 िवपयार्ससत्त्वाः 之

前者 viparyāsa 源自√as (2P, 是、存在) 的完成式（perfect）āsa，再於其前接上 vi-(分開) + pari-
(全面)，有「就完成的實際情況而全面的偏離、相反」或「虛妄」的意思，此翻譯為「顛倒」。 
588 parikalpita-satvāḥ: 已經在做分別的諸眾生／周遍分別的諸眾生。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pl.）。玄奘本（頁 1070c）譯為「遍計所執有情」。此中，parikalpitāḥ: (parikalpita) (pari-√kḷp-1Ā) 
ppp. →m. 1 pl., 諸已經在做分別的／諸遍計所執的。 
589 (1) abhūt’-ārambaṇa-satvāḥ: 虛妄不實所緣的諸眾生。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pl.）。(2) 
abhūta 與 ārambaṇa 請參閱前註。玄奘本（頁 1070c）譯為「虛妄所緣有情」。 
590 1. svacaryāvipraṇaṣṭa-satvāḥ: 諸敗壞自行的諸眾生。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pl.）。玄奘本

（頁 1070c）譯為「敗壞自行有情」。2. svacaryā-vipraṇaṣṭa: 諸敗壞自行。依主釋（受格關係）。

此複合詞的前者 svacaryā乃由 sva-√car (1U, 修行、運行) 而來的陰性名詞 caryā，類似所作所為

的 karma，有「自己的所作所為、自己所行的這套歷程」的意思，此譯為「自行」，當作下一個

vipraṇaṣṭa 的受詞；而後者 vi-pra-ṇaṣṭa 乃源自√naś (1P, 遺失、敗壞)而來的過去被動分詞，在於

其前加上兩個接頭音節（vi-與 pra-）純粹為強調之用，此翻譯為「敗壞」。有關 svacaryā（自己

所行／自己的所作所為／自己所行的這套歷程）。 
591 (1) avidyāsaṃskāra-satvāḥ: 無明湊合著造作的諸眾生。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pl.）。玄奘

本（頁 1070c）譯為「無明緣行有情」。(2) avidyāsaṃskāra: 無明湊合著造作。持業釋（同位格

關係）。此複合詞的前者 avidyā 乃由 a-√vid (2P, 認知、尋找、存在) 而來的陰性名詞，翻譯為

「無明」；而第二者 saṃskāra 乃源自 sam-√kṛ (8U, 造作) 的陽性名詞，此翻譯為「行／綜合著

造作／湊合著造作」。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59，行 6）藏譯為「無明造作的有情」

（མ་རིག་པ་འP་Qེད་པས་སེམས་ཅན། ma rig pa ’du byed pas sems can）。接下來就會以 abhi-saṃs-kurvanti (pres. 
indic. 3rd pl., 面對湊合造作) 來說明「無明湊合造作的眾生」（avidyā-saṃskāra-satvāḥ）的義

理。 
592 abhi-saṃs-kurvanti: (abhi-sam-√kṛ-8U)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在面對湊合著造作。此字乃

由 abhi-sam-√kṛ (8U, 造作) 而來的第三人稱複數動詞，其中接頭音節 abhi- (面對) 指面對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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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 什麼法並不是本身存在呢？所謂的「我」、所謂的「我所」、或所謂的「我是」，

並沒有〔有關此之〕任何一項目是存在的（連「法」的邊都沒有觸及到）594 ；

如果有任何一項目——即從所謂的「我」、所謂的「我所」、或所謂的「我是」〔所

帶出的〕——是存在的，因此諸眾生就會變成為實有的。595 善勇猛！因為凡是

																																																								
官對象，saṃs- (總括) 指相關的——特指三輪——湊合著而造作，合起來為「面對湊合著造

作」，此乃是凡夫癥結所在，故萬般都是「業」，一切「有為法」皆是造作。會弄成眾生之

abhisaṃs-kurvanti 其背後原因為 avidyā，以無明而面對湊合著造作，故名「無明湊合著造作的

眾生」。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59，行 6）藏譯為「現前造作」（མངོན་པར་འP་Qེད་པ། mngon 
par ’du byed pa），比對出 abhi- (面對)＝（མངོན་པར། mngon par）。 
593 此 अिवद्यासंस्कारसत्त्वाः (無明湊合造作的諸眾生)之詳細義理，請參考前註。cf. 玄奘本從不同角

度翻譯此整句，如（p.1070c-1071a）云「若法一切有情，非有諸有情類造作彼法，是名無明緣

行有情。」而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59，行 6-7）藏譯為「一切有情者，將凡不存在的

那些法造作現前，是故一切有情者乃被稱為『無明造作有情』（སེམས་ཅན་ཐམས་ཅད་ནི་ཆོས་གང་དག་མེད་བའི་ཆོས་དེ་དག་ 

མངོན་པར་འP་Qེད་པས་དེའི་8ིར་སེམས་ཅན་ཐམས་ཅན་ནི་མ་རིག་པ་འP་Qེད་པས་སེམས་ཅན་ཞེས་Qའོ། sems can thams can ni chos gang dag med ba’i 
chos de dag mngon par ’du byed pas de’i phyir sems can thams can ni ma rig pa ’du byed pas sems can 
zhes by’o）」。Conze 本（p.14）譯為「所有眾生的法並不存在，但是一直為他們所造作。因此可

稱〔他們〕為『一切眾生是所有那些被無明所塑造的眾生』」（The dharmas of all beings do not 
exist, but they have manufactured them. Therefore one says that“all beings are beings who have been 
fashioned together by ignorance”）。戶崎宏正本（頁 108）譯為「因為人們諸凡編造出不可能有

的眾生的樣態。因此被稱為『一切眾生是無明編造的眾生』」（およそ衆生には存在しないよう

なあり方を、人々はつくりあげるからである。それゆえに、すべての衆生は無明のつくりだ

したものとしての衆生である、といわれる。）」 
594 所謂的「我」（aham iti）、所謂的「我所」（mamêti）、或所謂的「我是」（aham asmîti）連

「法／單位項目」（dharma）的邊都沒有觸及到，例如一切法於《阿含經》之五蘊、十二處、十

八界，或於《俱舍論》之五位七十五法，通通不觸及「我」、「我所」、「我是」之此等閒話家常

杜撰不實的法。cf. 玄奘本（頁 1071a）譯為「何法非有？為所執我、所執我所、我我所執，所

執所恃，彼法非有。」其中「我我所執」此二執與 Hikata 梵校本（p.17, l.16-17）略有所出入，

且以下出現再出現三次的「我我所執」／「二執」亦皆與 Hikata 梵校本不同，這可能是流傳版

本不同所致。另外，藏、英、日版則隨順 Hikata 梵校本，如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59，

行 7）藏譯為「若問法非有是何？所謂的『我』、所謂的『我的』、所謂的『是我』之法乃根本

不存在。（ཆོས་མེད་པ་གང་ཞེ་ན།ང་ཞེ་འམ།ངའི་ཞེ་འམ།ངའོ་ཞེས་Q་བའི་ཆོས་གང་ཡང་མེད་པའོ། chos med pa gang zhe na, nga zhe ‘am, na’i 
zhe ‘am, na’o zhes bya ba’i chos gang yang med pa’o）」；Conze 本（p.14）的翻譯為「哪一個法不

存在呢？所謂的『我』、或『我的』、或『我是』，但是並沒有任一法的事實相應於此〔任一〕」

（Which dharma does not exist? One speaks of “I” or “mine” , or “I am”, but no dharmic fact 
corresponds to this.）；戶崎宏正本（頁 108）也類似譯為「怎樣的狀態是不存在的呢？那就是

『是我』、或『是我的東西』、或『我在』等，這樣的狀態連一個也不存在。」（どのようなあり

方が存在しないのか。私であるとか、私のものであるとか、私はいる、とかがそれで、その

ようなあり方は一つも存在しない。）此中，或許將「私はいる」改為「私は～である」較順從

梵文原意。 
595 a-bhaviṣy-an: (√bhū-1P) cond. 3rd. pl. 他們就會變成。此字乃源自√bhū (1P, 成為) 之與事實相

反的條件形（the conditional），其以 a-未來形-t/s/m (用 imperfect’s endings) 的格式而成為 a-
bhaviṣya-t (cond. 3rd per. sg.) ，然此呼應主詞 sattvāḥ (m. 1 pl.) 故用第三人稱複數動詞形式（去-
a 加-an），此翻譯為「就會變成」。此句 sacet ~ abhaviṣyan ~亦可看成是反向提醒的「歸謬論

式」（prāsaṅgika）⑦，詳細可以參考前註。而此句推理的「應成～的過失」分析如下：若一切

法皆是實有的，則輪不到我們在這兒存活、輪不到我們在這兒說話，因為原初的第一代就霸佔

恆存不變，而且這一切皆會變得窒礙難行，又因為沒有東西會壞滅，也沒有東西會讓其他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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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我」、所謂的「我所」、或所謂的「我是」之那樣子的任何一法〔經由實

事求事之探究後〕並不存在，596 是故被講說為「一切眾生並非實有的」、「一切

眾生乃無明湊合著造作（無明緣行）的眾生」；善勇猛！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其名

稱為眾生之法是存在——有關於那個其可能會是所謂的「我」、所謂的「我所」、

或所謂的「我是」——但是其背後的來源或理由乃是不存在的，因此之故所謂的

「眾生」就被講說為非實有的。所謂的「非實有」，其乃是非眾生之切要增上的

說明（增語）。597 接著，其或可598 隨著執著於並非實有的眾生之認定（眾生想），

599 因此〔那些正在執著眾生想的眾生〕就被說為「非實有的眾生」。600 善勇猛！

所謂的「非實有」，於此之中談不上有任何一個的實有的情形、並無有任何實有

的出生601，因為就剛所說的一切法無所謂有實在的、也談不上已生起的，就在那

																																																								
西通過，甚至是空氣，也沒有東西能讓我們吃入肚子內而消化吸收營養——因「實有」不會壞

滅、不會消化分解，白天不會變成晚上、晚上無法轉成白天等等——這簡直是無法想像的世

界！從此亦可看出世間凡夫要去捕捉實有、追求永恆之荒謬。 
596 yasmāt tarhi ~ tenôcyate~ (r/c clause) 翻譯為「因為～所以被講說為～」。其中，yasmāt (conj.) 
乃從 yad 之第五格單數代名詞而來的，當連接詞用，翻譯為「從那個而來的」，以帶出背後的理

由；而 tarhi (adv)為「在那時候」的意思，經文常譯為「然、若爾」。凡夫以為那樣子有所謂的

「我」、所謂的「我所」、或所謂的「我是」，然而實相上通通不是那樣子。因此就帶出我們是活

在自欺欺人的信念、顛倒妄想或是錯誤的知見當中，那麼我們又算什麼？我們即是如下所言的

abhūtāḥ 與 avidyāsaṃskārasattvāḥ 這樣子的眾生。 
597 「非眾生」乃討論其存在，亦即討論其在世間的位置，結果欠缺本身的存在／無自性／空

性，故 asattvāḥ；「非實有」乃討論其是否真材實料，亦即討論事物其實質內容，結果虛妄不實

／灌風膨脹／快速消散，故 abhātāḥ，此可參考前註。 
598 主要是譯自 vā 與 punar：此 vā (conj., 或是)當前後的連接詞，其表達（sattvāḥ）要說的有很

多路徑（abhūtāḥ/ asatvāḥ/ viparyāsatvāḥ），而其中的一條路徑（abhūtāḥ），此翻譯為「其或可

～」；punar (adv., 復次、再次地、更多地) 當副詞，表更進一步地解說，此翻譯為「接著」。 
599 (1) satva-saṃjñāyām: 於眾生概念的認定／於眾生想。依主釋（受格關係，f. 7 pl.）。(2) 
abhini-viṣṭāḥ: (abhiniviṣṭa) (abhi-ni-√viś-6U) ppp. → m. 1 pl., 進入抓取／執著。此 अिभिनिवष्ट 乃

由√viś (6U, 進入、行至～之中) 之過去被動分詞 viṣṭa 而來的，此當陽性第一格複數名詞，再銜

接上接頭音節 abhi- (面對) 與 ni- (進入)，有「凡夫面對感官對象，進入抓取而停留」的意思，

亦即一般所講的「安居樂業／國泰民安／小確幸」，由此而區分出凡夫與聖人。此詞為佛典當表

示「執著」的通用字，名詞為 abhi-niveśa (m.) 。與此相關的 graha (adj., 執取) /grāha (m., 執

取) ，其源自√grah (9U, 抓取、攝受) 。 
600 「非實有的眾生」（’bhūtāḥ satvā iti）請參考前註。cf. 玄奘本略不同但義不變的翻譯，如

（p.1071a）譯為「又如非實有情想中，一切有情妄執為實故作是說，一切有情非實有情。」 
601 (1) bhūtaṃ: (bhūta) (√bhū-1P) ppp. → n. 1 sg. 實有。(2) saṃbhūtaṃ: (saṃbhūta) (sam-√bhū-1P) 
ppp. → n. 1 sg. 出生。例如大學的「畢業」，亦可說為入社會的「起點」，是終之「畢業」，或始

之「起點」皆依約定俗成之一限定的範圍來施設的，事實上皆「平等一貫」而如是通達。由於

沒有真實的始或終，因此，沒有任何實有的出生（saṃ-bhūta/ saṃ-bhava）。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166	

樣的情形之中，眾生們以不實有的捆綁而被繫縛著602 ，因此被說為「以虛妄不

實為所緣的眾生」603 。他們現在正認知不進去604 這一套自己的所作所為，因此

〔他們〕就被說為「非實有的眾生」；還有，〔他們〕並非是周遍覺悟，〔區別而

言〕從覺悟進入那樣子的人物、眾生、或修行者的所作所為，則〔他〕就被稱為

「菩薩」。605  

    善勇猛！凡是有人物、眾生、或修行者如此地深入覺悟諸法，他就被說為所

謂的「菩薩」606 。所謂的「菩薩」即是隨順覺悟之眾生的切要增上的說明（增

語），藉由那樣子的菩薩一切法已經被覺悟、已經被認知了。607 〔一切法〕如何

而被認知？〔一切法應是就其〕非實有的、並非已經出生的、不虛妄的〔而被認

知進去〕，而那〔一切法〕並非如同愚夫異生所分別〔而被認知進去〕，亦非如同

愚夫異生自以為有所獲得〔而被認知進去〕，因此之故就被說為所謂的「菩薩們」。

																																																								
602 (1) adhyavasitāḥ: (abhyavasita) (adhi-ava-√si) ppp. m. 1 pl., 被捆綁。此字乃由 adhi-ava-√si (9P, 
縛、綁) 之過去被動分詞 sita 而來，於其前加上接頭音節 adhi- (面對著) 與 ava- (從上往下)，在

此當第一格複數陽性名詞，翻譯為「捆綁」。(2) vinibadhyante: (vi-ni-√bandh-9U) pass. 3rd per. pl., 
他們被繫縛著。此字乃由 vi-ni-√bandh (9U, 繫縛、綁住) 之被動式 badhyate 而來的，再加上接

頭音節 vi- (分開) 與 ni- (進入)，此為第三人稱多數當 satvāḥ 的動詞，此翻譯為「被繫縛著」。

cf. 玄奘本（頁 1071a）翻譯為「此中有情虛妄執著而自纏」。 
603 abhūt’-ārambaṇa-satvāḥ 亦可譯為「以非實有為所緣所形成的眾生」。cf. 玄奘本（頁 1071a）

翻譯為「是故可說一切有情皆是虛妄所緣有情」。 
604 aprajānantaḥ: (a-prajānant) (√jñā-9U) ppr. → m. 1 pl., 現正認知不進去。此字源自√jñā (9U, 認

知)而來的現在分詞 jānant (正在認知)，於其前接 pra-(朝向) 意思不變，此呼應主詞 te (m. 1 pl., 
他們) 而用第一人稱複數，然由於再接上否定接頭音節 a-，故此翻譯為「現在正認知不進去」。 
605 caryā-’vabodhād: 從覺悟進入的所作所為。依主釋（受格關係，m. 5 sg.）。cf. 玄奘本（頁

1071a）翻譯為「若於諸行有遍覺者，當知彼類可名菩薩。」至此，玄奘本的第十六會的八卷

（593~600）中，第一卷於此結束。 
606 avabudhyate: (ava-√budh-4Ā)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深入覺悟。於此句中，從梵文

ucyate（故被說為）之「實至名歸」的要點的角度來看，佛教是六親不認的——注意此與佛教

要談的大慈大悲不同——只認真工夫，亦即運行於十波羅蜜多及其骨幹般若波羅蜜多而開發智

慧導向 avabodha 進而究竟成佛。而在這個時候，只是對般若經典的骨幹——般若波羅蜜多—
—有深入的覺知（avabodha），然就成就無上佛果而言尚差得遠，因為還需佈施、持戒等十波

羅蜜多、以及度化眾生與莊嚴世界等長劫的修行方可。故 bodhisatva 的義譯「覺有情」，不要誤

以為是「覺悟的有情」，因此時還未成佛，應為「以覺悟（成佛）為其修行目標的有情」。 
607 此上為梵文式以被動語態的表達，亦可譯為「那樣子的菩薩已覺悟、已認知了一切法」，此

種中文式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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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 何以故？因為菩提是無〔初步的〕分別的、無各各層次的分別的，609 因為菩

提是非積聚而形成的，610 因為菩提是無所得故，611 善勇猛！因為菩提並不是被

如來所獲得。612 從有關於一切法的無獲得而來的，以及從有關於一切法的無靠

近而獲得而來的613 就被說為所謂的「菩提」614。如此地就被說為所謂的「佛陀

的菩提」，再一次地叮嚀，〔雖然「佛陀的菩提」（無上覺悟）的話是這樣子講，

																																																								
608 avitathāḥ: (a-vi-tatha) adj. m. 1 pl., 不虛妄。此 अिवतथ 乃由 tathā (adv., 如此) 為核心，表示

「如是一貫」之義；再於前接 vi-(分開、分離) ，則表凡夫從如是一貫就走岔路了，故有「虛

妄」之義； 後接上否定的接頭音節 a-，而形成雙重否定，則表佛教再糾正回來，故有「非異

於如此」之義，亦即「真實、不虛妄」。 
609 玄奘本（頁 1071b）將無〔初步的〕分別的（akalpitā）、無各各層次的分別（a-vikalpitā）譯

為「無所執著」與「無所分別」；玄奘本後面（頁 1092a）又通譯為「分別」、「異分別」。另

外，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60，行 7）譯為「不觀察」（མ་བNགས། ma brtags）與「不詳觀

察」（;མ་པར་མ་བNགས། rnam par ma brtags），由此比對出 vi- (分開)＝（;མ་པར། rnam par）。Conze 本

（p.15）譯為「非想像」（not imagined）與「非區別」（not discriminated）。戶崎宏正本（頁

110）譯為「非被思考的東西」（思考されたものでない）與「非被妄想的東西」（妄想されたも

のでない）。 
610 aviṭhapitā: (a-vi-ṭhapita) (a-vi-√sthā) caus. ppp. → f. 1 sg., 非積聚而形成／非變造而形成。此詞

源自√sthā (1P, 居住、安住、站著) 之使役形而來的過去被動分詞，於其前接 vi-(分開) 意思為

「積聚而形成的」、或「變造而形成」，然由於再接上否定接頭音節 a-，而形成否定的意思。因

為，法性之「菩提」乃非積聚或變造，屬無為法的層次，不會有積聚、不會有變裝變造，「菩

提」十分單純、一點都不複雜，故此翻譯為「非積聚而形成的」、或「非變造而形成」。cf. 玄

奘本（頁 1071b）譯為「無所積聚」。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61，行 1）譯為「不被成

辦」（;མ་པར་མ་བwབས།rnam par ma bsgrubs）。Conze 本（p.15）譯為「不被製造」（not fabricated）。戶

崎宏正本（p.110）譯為「不是被幻想出來的」（幻想されたものでない），日譯似乎遠離其他版

本。 
611 anupalambhā: (an-upa-lambhā) f. 1 sg. 無所得／非靠近而獲得。此詞源自√labh/lambh (1U, 獲

得)而來的陰性名詞第一人稱單數，以呼應主詞 bodhiḥ，再於其前接 upa-(靠近) 意思不變，然

由於又再接上否定接頭音節 an-，故此翻譯為「無所得／非靠近而獲得」。。cf. 玄奘本（頁

1071b）譯為「無所得」。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61，行 1）譯為「不可得」（མི་དམིགས་པ། mi 
dmugs pa）。Conze 本（p.15）譯為「沒有基礎」（without basis）。戶崎宏正本（p.110）譯為「不

是被認識的」（認識されたものでない）。 
612 《心經》：「以無所得故」，菩薩要做的是變成這些（菩提／般若波羅蜜多），亦即是「色即是

空」，而非類似主客二分之得到這些。cf. 玄奘本（頁 1071b）譯為「非諸如來應正等覺於菩提

性少有所得。」 
613 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61，行 1）譯為「不可緣得（མི་དམིགས་པ། mi dmigs pa）」 
614 「菩提」乃對一切法之全面的解開、全面的打通而貫徹的了悟。cf. 以上整句於玄奘本有稍

微不同的翻譯，如（p.1071b）譯為「以一切法不可得故，於法無得說名為菩提。」而 Śīlêndra-
bodhi 本（頁 351，片 61，行 1）藏譯為「因為一切法不可獲得，而且一切法不可緣得，故謂

『菩提』。（ཆོས་ཐམས་ཅད་ནི་མི་^ེད་ཅིང།་ཆོས་ཐམས་ཅད་མི་དམིགས་པའི་8ིར་Qང་Sབ་ཅེས་Qའོ། chos thams cad ni mi rnyed cing, chos 
thams cad mi dmigs pa’i phyir byang chub ces bya’o）」；Conze 本（p.15）略微不同的翻譯為「之

所以稱謂的『覺悟』乃因所有的法是不被值遇的、是沒有基底的」（One speaks of 
“enlightenment” because all dharmas are not met and are without basis.）；戶崎宏正本（頁 110）卻

相似藏文的翻譯為「因為不獲得任何的東西，不認知任何的東西，故被稱為『菩提』。」（すべ

てのものを獲得せず、すべてのものを認めないから、菩提といわ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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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上〕並不是等同字面的說法。615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616 的重點在討論「眾生」的實際狀態，如果對「眾生」不正確地

了知，而執「我、我所、我是」（aham iti/ mamêti/ aham asmîti）617 為實有，就成

為凡夫；反之，如果正確地通達了知這些並沒有本身的存在（無自性），而覺悟

「一切眾生」為「並非眾生」（asatva）或「非實有」（abhūta）618，這樣就可成為

「菩薩」。此若再細分下去，菩薩就會認知到「一切眾生」為 ➊非實有的、619 ➋

非眾生、➌顛倒的眾生、620 ➍周遍分別的眾生、621 ➎以虛妄不實為所緣的眾生、

																																																								
615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⑭ cf. 玄奘本（頁 1071b）整句譯為「諸佛菩提應如是說，而不如說離諸

相故。」 
616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07）科判為：（十六）菩薩成立於無眾生處（無衆生のところ

に菩薩は成り立つ）。 
617 所謂的「我」（aham iti）、所謂的「我所」（mamêti）、或所謂的「我是」（aham asmîti）連

「法／單位項目」（dharma）的邊都沒有觸及到，在這裡欲實事求事地探究，非世人自以為而嘴

巴講講「我」、「我所」、「我是」即可的。因此，合格且可探究的稱為「法／單位項目」，而一切

法如《阿含經》之五蘊、十二處、十八界，或如《俱舍論》之五位七十五法，通通不觸及

「我」、「我所」、「我是」之此等閒話家常杜撰不實之法。值得一提的是有關「我是」，此在西方

一神教之神（God）本就有 “I am who I am.” 宣示說法，若就世俗語言之主詞（subject）與屬

性（predicate）的架構來看，此即有別於一般人將自己做成小鼻子小眼睛，e.g. 我是某某某，

事實上就是把自己做小小了，故這種說法很厲害，因為，彼乃將主詞的「我」盡可能地排除掉

世間人之小鼻子小眼睛，而做到 大範圍了！縱然如是，此亦皆不超過印度教的「梵我一如」

之自性見的思想。 
618 此「並非眾生」（asatva）在講存在性，亦即眾生「不具有其本身的存在性」，由於眾生皆條

件推動五蘊和合而成的，故進而了悟眾生乃緣起空而無自性；而此「非實有」（abhūta）即是

「虛幻不實」（abhūta ≒ māyā），在講其非真材實料，故而從虛幻性而看清眼前的這些「眾

生」，皆只是不堪一擊的雜湊堆積、暫時的表象幻象，佛經上常以如夢、如幻、如虹、如蕉、如

露、如電等來比喻來幫助我們趣入這些道理。 
619「非實有」（अभूत）乃佛教的殺手鐧，此背後義理如下：世界就是眾生，所有世界並非實有

（sarvalokaḥ abhūtaḥ），一切的眾生亦非實有（sarvasatvāḥ abhūtaḥ）。而非實有的即是虛幻的

（māyā），與此關連的是空性，由於世間是虛幻不實，才可以超越、才可以安住涅槃；也由於

眾生是虛幻不實，才可以脫離眾生而切換成菩薩，甚至修成諸佛如來。因此，切勿表面地緊抓

住我是人、我是活生生真實的人，而是應看清，我們只是暫時的業報的產物，而虛幻不實，故

有志／智者應從「人的牢籠」努力掙脫，藉假修真而成為真實的菩薩、成為真實的諸佛如來。 
620 此「顛倒的眾生」（viparyāsa-satvāḥ），乃當頭棒喝、火力全開。然而，若是對儒家學者說此

話，恐怕會招引不必要的糾紛。故於此必須強調的是，佛教在此並非特指任何眾生，而是用全

稱命題，指稱所有／一切的眾生都是顛倒的，然此所謂的「顛倒」乃指知見上之完全看錯，不

是一點錯誤而是大錯大誤！在此不要誤會，此所謂的「顛倒」並不涉及道德行為等其他方面。 
621 凡夫眾生只作追逐所緣、恆時作分別之平庸式的運行，此處用過去被動分詞 parikalpita 來當

形容詞去修飾 satvāḥ (諸眾生)，故有「由已經在作分別而成為的眾生」的意思，然此諸凡夫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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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➏敗壞自行的眾生623 、➐無明湊合著造作的眾生。此中，需進一步地加強說

明的是，為何「一切眾生」為「無明湊合著造作的眾生」？因為，凡夫們皆是面

對湊合而造作（abhisaṃskuvanti）一切法，624 以視此諸法為原本固定就存在之故，

625 因此被稱為「無明湊合著造作」（無明緣行）的眾生。626 其次，因為絲毫沒

有「我／我所／我是」之法的本身存在，然而凡夫卻把這些虛妄認定實有而起「眾

生的概念認定」（satvasaṃjñā），627 故被稱為「非實有的眾生」。再者，此諸非實

																																																								
生不只過去這樣做，現在也是如是，未來亦持續如是，只要是動腦筋，便一直在做分別，故謂

「周遍分別的眾生」（parikalpita-satvāḥ）。當代的心靈哲學（philosophy of mind）所探討的「意

識」（consciousness），此意識之基本作用就是在分辨，如我們對光線能否反應，對不同的強弱

光、黑白光如何反應等，此皆是用 parikalpa 來研究。注意，玄奘本此譯為「遍計所執有情」。 
622 此「所緣」（ārambaṇa）乃強調所面對的對象為何，在此佛教就比較兇悍點醒說「非實有

的」（abhūtaḥ），亦即是虛幻的（māyā）所緣。一般說來，凡夫所面對的乃物質對象與生命對象

之「六境」，然不僅如此，佛教就對這些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境，是如何條件推動的、如何變動不

居的、如何虛幻不實的給洞悉出來，正如芭蕉樹之不實、如夢如幻般而了達其無自性、空性。 
623 由於眾生乃無明所導之因緣所生者，故並不清楚自己所行（svacaryā）的來龍去脈、不清楚

自己所行的這套歷程。雖說表面上而言，每個人都有其相應於這個世間之約定俗成的方向與目

標，倘若以佛教的角度深入探究，事實上這些無明眾生，並不真正了知生命的時空座標為何，

眾生們就像是在深夜茫茫曠野中，只憑靠一稀微光燭往前盲目行進般，活得時候糊裡糊塗，死

的時候亦糊裡糊塗，怎麼樣去投胎亦糊裡糊塗，而就迷失自行且不斷地造業受苦，生死輪迴不

已，以無始無明相續不斷，因此被說為「敗壞自行的眾生」（svacaryāvipraṇaṣṭa-satvāḥ）。那要如

何才不會迷失自己的所作所為呢？答案是唯有靠佛教而修行，特別是菩提道，方才不會迷失自

己的所作所為。何以故？此答案的基礎在「如來」～ 眾生在根本上乃是空性如是一貫、乃是如

來藏，而如來藏的基礎是「如來」——無所從來、無所至去，故 svacaryā就是認識如來、成就

如來、因此成為如來。如果不認識我們的根本是「如來」，及其因「菩提道」（含我們過去在做

的、現在正做的與未來將做的），那我們不只是迷失人生方向，更是迷失生命方向。又，sva-含
有「自然」義，愈是分別、人造則愈會不知所措、迷失自行。應如普賢十大願王所言「自度度

他」（究竟菩提道／度化一切眾生與莊嚴佛土），貫通整個菩提道即是如是，此方是了悟自行，

方才不會被那些「此一時、彼一時」的條件推動而造成不知所措、迷失自行。 
624「面對湊合著造作」，此乃是凡夫癥結所在，而萬般都是「業」，一切「有為法」皆是造作。

會弄成眾生之 abhisaṃs-kurvanti 其背後原因為 avidyā，以無明而面對湊合著造作，故名「無明

湊合著造作的眾生」。 
625 世界並非原本固定就存在些什麼，這個世界稱為生命世界，由此所有眾生的諸法亦並非原本

固定就存在，正好如此，就一一因緣和合地給造出來。凡是被眾生所造出來的那些法，那些法

皆非本身的存在。故知：這個世界以空性、以因緣，關連地要造什麼只要條件俱足就可造出這

什麼，但是所造出來的任何一法，通通都不是本身就固定存在，通通都是無自性。也正因為是

如此，對於我們所處此世界的諸種紛擾問題，通通都是無自性，不必要再延續；相對地，若導

正朝向覺悟成佛，專精修習菩提道，亦可將此世界造成莊嚴的佛國土。 
626 此 avidyāsaṃskāra-satvāḥ: (無明湊合造作的諸眾生)之詳細義理，請參考前註。 
627 般若經典從認知入手，認知事物倒底是怎麼一回事，認清楚事物之緣起而空性、不可得，便

不會顛倒而執著、抓取，故會正確地修行、通達了解，而不斷地進展突破、方便善巧貢獻世

間；相對地，凡夫則搞錯了，凡夫皆執為實有而抓取對象，執著於「並非實有的眾生之認定／

並非實有的眾生想」（abhūtāyāṃ satvasamjñāyām abhiniviṣṭā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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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卻成為了凡夫的所緣而被捆綁繫縛著628，因此被說為「以虛妄不實為所緣的眾

生」629 。像這樣的凡夫是無法認知到自行的（svacaryā）——這一套自己的所作

所為，因此他們就被說為「非實有的眾生」。 

    區別於上述七種凡夫的特徵，就所謂的「菩薩」則需注意如下四個重點：1. 

如此地深入覺悟（avabodha）自行之所作所為的修行者，就可被稱為「菩薩」。630 

2. 「隨順覺悟的眾生」即是「菩薩」的增語，631 以那樣子的菩薩已認知、已覺

悟一切法乃非實有的（abhūta）、非已經出生的（asambhūta）、不虛妄的（avitatha）

632。 3. 法性之「菩提」乃非積聚或變造的，屬無為法的層次，故是無初步分別

的（akalp-itā）、無各各層次分別的（avikalpitā）、非積聚而形成的(aviṭhapitā)、無

所得的(anupa-lambhā)633 。4. 縱使貴為如來，也無法靠近而獲得634 「菩提」，如

																																																								
628 事實上，眾生並不是被外在的東西所繫縛，而是作繭自縛。眾生是如何被綑綁，如何被繫縛

的呢？依佛教的解脫道而言，眾生骨子裡無明起煩惱起邪見而造有漏諸業，外表三界六道輪

迴，所以才被繫縛於受苦受難的生死苦海中。因眾生們都膽子很大——以無明故，敢玩貪嗔癡

三毒，故彼此皆相互捆綁，造作諸多惡業而領受無窮盡的苦果。例如，我對某人的行為生氣，

顯露不悅表情甚或咒罵對方，而對方亦因我此舉行為，反嗆於我，結果彼此都被嗔所捆綁了，

故此言「眾生們以不實有的捆綁而被繫縛著」（satvā abhūtā adhyavasitā vinibadhyante）。cf. 玄奘

譯為「此中有情虛妄執著而自纏」，此有作繭自縛的意味。 
629 亦即「以非實有為所緣所形成的眾生」，相對於凡夫們被不實在所捆綁著，爭得頭破血流、

殺得你死我活，佛陀過去生行菩薩道時，曾割肉餵鷹、捨身飼虎，《金剛經》中的佛陀過去生為

歌利王割截身體時，當節節肢解時，亦不曾有一絲嗔恨。因此，真正菩薩是看透通達五蘊色身

為虛幻不實、非實有的（abhūtāḥ）。此玄奘譯為「虛妄所緣有情」。 
630 當任何人物、眾生、或修行者覺悟趣入、透徹認知「一切眾生」為「並非眾生」（無自性）、

「非實有」、「顛倒」、「無明湊合著造作而成的有情」時，則他就實至名歸地被稱為「菩薩」。 
631 因此，所謂的「菩薩」，其梵文為 bodhisattva (बोिधसत्त्व)，字面意思即為「覺悟的眾生」或

「覺有情」——以覺悟（bodhi）為其修行目標的眾生。 
632 此 a-vi-tathā 很重要，因《大般若經‧第二會》之般若波羅蜜多的諸座標——真如、法性、法

界、實際、不虛妄性、不變異性——之一，即謂此 avitathāḥ。此外，這裏所謂的「菩薩」有二

重點，(1) 認知一切法之不實在、不生、非虛妄性；(2) 認知一切法之無所得（如《心經》之所

謂的「無所得」）。而與此相反者即謂 bālapṛthagjana。 
633 菩提（bodhiḥ）是無所得（an-upa-lambhā），因為菩薩就是菩提、菩提就是菩薩。如果說菩

薩得到菩提，則有二過，其一、主客二分、能所對立；其二、而此之間就有多少的差別。在這

裡相當於東方哲學所講的主客和一、主客一體。因此，菩提就是佛菩薩，你何必去獲得佛菩

薩，你就菩提。依據般若經典菩薩就是般若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就是菩薩，因此都在修般

若波羅蜜多，以般若波羅蜜多而外表兌現為菩薩，而非離開般若波羅蜜多，另外有菩薩。因

此，不需另外去得到些什麼，此乃不假外求。 
634 或許當「菩提」太遙遠的想都沒去想要得到，但若以常時修行而臨近「菩提」時，因近水樓

台反而心就容易動搖，而起要去靠近而獲得（upa-lambhā）的念頭。佛教首先就一切法通達了

悟，之後就一切法轉成智慧、一切法轉成慈悲、一切法轉成力量，不要去得到什麼東西，此乃

凡夫由於顛倒執著所致，不了知這一切都只是因緣聚散而已。事實上，一切法不只是世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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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被說為「佛陀的菩提」635 ，復次，雖然「佛陀的菩提」（無上覺悟）的話是這

樣子講，但是在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上並不是等同字面的說法。636 

 

 

    Yena Suvikrāntavikrāmin bodhāya cittam utpādayanti: idaṃ cittaṃ 

bodhāyôtpādayiṣyāma iti bodhiṃ manyante: asty asau bodhir, yasyāṃ vayaṃ cittam 

utpādayiṣyāma iti, na te bodhisatvā ity ucyante, utpannasatvās 637  ta ucyante. Tat 

kasmād dhetos? tathā hi utpādâbhiniviṣṭāś cittâbhiniviṣṭā bodhim abhiniviśante; ye 

bodhāya cittam utpādayanti, te bodhicittâbhiniviṣṭā bodhisatvā ity ucyante; yasmād 

abhisaṃskurvanti, tasmāt te bodhāya cittam utpāda[ya]nti, tenôcyante ’bhisaṃs-

kārasatvā iti, na te bodhisatvāḥ.638 Tat kasya hetor? utpannasatvās ta ucyante.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śakyaṃ bodhāya cittam utpādayitum; anutpādā hi bodhir acittā hi 

bodhiḥ. Utpādam eva te Suvikrāntavikrāmin abhiniviśante, na te ’nutpādaṃ prajānanti. 

Yā punaḥ Suvikrāntavikrāmin-n-utpādasamatā sā bhūtatā, yā cittasamatā yā ca 

bhūtasamatā, yā ca bhūtasamatā yā ca samatā sā bodhiḥ, yatra ca yathābhūtatā, na tatra 

kaścid vikalpaḥ. Te punar vikalpya cittaṃ bodhiṃ câbhiniviśya dvayato bodhāya cittam 

utpādayanti, (p. 18, l. 11 ~ p. 19, l. 4) 

																																																								
甚至包括無上菩提之出世間法亦皆無所得。 
635 依據般若經典，菩提可分三種：聲聞菩提、獨覺菩提與無上菩提，此「佛陀的菩提」即是第

三種。 
636 請大家不要對號入座，捕捉在字詞的表面涵義上，因為在真實義、或修行的境界上並不是等

同字面的說法，而是需靠自己努力從字裡行間讀進去，了悟親證此高超的道理。 
637 Hikata said “Ch. 狂亂（unmattasat°）, Tib. agrees with Ms.; acc. to the succeeding sentences, Ch. 
seems to be better.” 參閱 Hikata 梵校本（p.18, n.7），此意思是劍橋寫本與藏譯皆為「已發起的眾

生」（utpanna-satvāḥ），但是，玄奘本（頁 1071b）譯為「狂亂薩埵」（unmattasatvāḥ），而 Hikata
認為根據後文玄奘本的翻譯似較佳。按 Vaidya 天城體版（p.10）उत्पन्नसत्तवाः (已發起的眾生)。 
638 Hikata said “Ch. here inserts a sentence concerning ‘加行薩埵’(prayoga-satva?).” 參閱 Hikata 梵

校本（p.18, n.10），此意思是說漢譯於此插入一句有關「加行薩埵」的話。按 Vaidya 天城體版

（p.10）亦缺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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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翻譯】 

    善勇猛！舉凡他們產生以菩提為目標的心態（發菩提心）——「我們將發起

以菩提為目標的這樣子的心態」639 ，他們思量菩提為——「這是菩提，我們將

發起心態在菩提當中」，則他們不被稱為所謂的「菩薩」，他們被稱為「已發起的

眾生」640 。何以故？原來是因為〔他們是〕已經面對進入而停留在（執著）發

起、641 已經面對進入而停留在（執著）心態，642 則他們面對進入而停留在（執

著）菩提之故。643 凡是他們為了菩提而產生心態，他們就被說為「面對進入而

																																																								
639 (1) bodhāya: (bodha) m. 4 sg., 為了菩提／以菩提為目標。 (2) utpādayiṣyāmaḥ: (ut-√pad-4U) 
caus. fut. 1st per. pl., 我們將使發起。此詞源自√pad (4U, 實現、實行、實施) 而來的使役未來形

之第一人稱複數，再於前加上接頭音節 ut-(往上)，此翻譯為「我們將發起」。 
640 utpanna-satvāḥ: 已發起的眾生。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pl.）。此複合詞之前者 utpanna
來自√pad (4U, 實現、實行、實施) 的過去被動分詞，再於前加上接頭音節 ut-(往上)，此翻譯為

「已經發起」。此用來形容 satvāḥ (m. 1 pl., 眾生) ，合起來譯為「已發心的眾生」。Hikata 梵校

本（p.18, n.7）認為：雖然劍橋寫本與藏譯本皆為「已發起的眾生」（utpanna-satvāḥ），而玄奘

本譯為「狂亂薩埵」（unmattasatvāḥ），但根據後文意思而認為玄奘本的翻譯似較佳。然而，本

論文以為，若譯為 utpanna-satvāḥ 似較順從前後文脈，而譯為 unmatta-satvāḥ 則特別表達當事者

的內心狀態是較興奮與雀耀。此中義理詳見下註。cf. 除了藏譯本，英、日譯本亦隨順 Hikata
梵校本，如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61，行 3）藏譯為「他們就是所謂的『發心有情』

（དེ་དག་ནི་སེམས་ཅན་dེས་པ་ཞེས་Qའོ། de dag ni sems can skyes pa zhes bya’o）」、Conze 本（p.15）譯為「他們被

稱為『已經產生的菩薩』」（they are called “beings who have been produced”.）、戶崎宏正本（頁

110）譯為「他們只不過是被稱呼為『已發心的眾生』」（彼らは、発心した衆生と呼ばれるにす

ぎない）」，此中日譯本似乎更能貼切地表示個中意味。 
641 (1) tathā hi ~ 和盤托出／原來是因為。(2) utpāda-abhiniviṣṭāḥ: 執著發起／面對進入而停留在

發起。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pl.）。此複合詞之前者源自√pad (4U, 實現、實行、實施) 而來

的 utpāda(m.) 陽性名詞，此翻譯為「發起、產生」；而後者 abhiniviṣṭāḥ: (abhiniviṣṭa)(abhi-ni-
√viś-6U) ppp.→m.1 pl., 執著／面對進入而停留，此詞可參考前註。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61，行 3）藏譯為「現前執著於生起」（dེ་བར་མངོན་པར་ཞེན་པ། skye bar mngon par zhen pa）」、

Conze 本（p.15）譯為「已經安住在產生」（have settled down in production）、戶崎宏正本（頁

110）譯為「妄執於生起〔心〕」（(心を) 起こすことに妄執し）」。 
642 citta-abhiniviṣṭāḥ: 諸執著心態／諸面對進入而停留在心態。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pl.）。

此複合詞之前者源自 citta (n.)，譯為「心態」或「心意」，此處指以菩提為目標的心態（菩提

心），接上後者 abhiniviṣṭāḥ 如前註。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61，行 3）藏譯為「現前

執著於心」（སེམས་O་མངོན་པར་ཞེན་པ། sems su mngon par zhen pa）」、Conze 本（p.15）譯為「已經安住在心

思」（have settled down in thought）、戶崎宏正本（頁 110）譯為「妄執於〔已被生起的〕心」

（(起こされた) 心に妄執し）」。 
643 abhiniviśante: (abhi-ni-√viś-6U)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在面對進入而停留。此外，此整句

玄奘本之稍有不同的翻譯，如（p.1071b）譯為「由彼菩薩決定執有發起性故，決定執有所發心

故，決定執有菩提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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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執著）菩提心的菩薩們」644 ；從那個而來的面對湊合造作，因此之故

他們以菩提為目標而發起心態，因此之故〔他們〕被稱為「面對湊合著造作的眾

生」645，他們不是菩薩。646 何以故？他們被稱為已經發起的眾生。647 善勇猛！

的的確確〔在諸法實相上〕648 那是不可能發起目標在菩提的心，649 因為菩提是

非發起（不生）、因為菩提是非心。650 善勇猛！他們面對進入而停留在（執著）

																																																								
644 cf. 此句玄奘本之稍有不同的翻譯，如（p.1071b）譯為「若諸菩薩發菩提心有所執著，但可

名為於菩提心有執薩埵。不名真淨發心菩薩。」 
645 「面對湊合著造作的眾生」（abhisaṃskārasatvāḥ）～面對（abhi-）菩提，湊合造作（saṃs-
kurvanti）而執著於其上的眾生。cf. 玄奘本（頁 1071b）譯為「造作薩埵」、Śīlêndrabodhi 本

（頁 351，片 61，行 4）藏譯為「現前造作的有情」（མངོན་པར་འP་Qེད་པ་ནི་སེམས་ཅན་། mngon par ’du byed pa 
ni sems can）、Conze 本（p.15）譯為「那些造作的眾生」（ “beings who manufacture” ）、戶崎宏

正本（頁 110）譯為「作為的眾生」（作為の衆生）」。 
646 於此處之後，玄裝本（p.1071b）多了一句話：「彼由加行發菩提心，是故復名加行薩埵不名

菩薩。」又，此亦見於 Hikata 梵校本（p.18, n.10）。 
647 cf. 玄奘本之完整的翻譯，如（p.1071b）譯為「何以故？善勇猛！彼諸菩薩由有所取發菩提

心，但可名為發心薩埵不名菩薩。」 
648 此由 hi (的的確確／交代理據) 而帶出諸法實相的情形，故接下來此段的義理提昇了很多。 
649 utpādayitum: (ut-√pad-4Ā) caus. inf., 使發起。未來被動分詞 śakya 常接不定形，再於其前加

上否定副詞 na，則整組 na ~ śakya ~ utpādayitum 可翻譯為「不可能使發起」。cf. 玄奘本（頁

1071b）的翻譯為「善勇猛！無實能發心者，以菩提心不可發故。」而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61，行 5）藏譯為「因此不能為了菩提而生起心」（་་་Qང་Sབ་5ི་8ིར་སེམས་བdེད་པར་མི་_ས་སོ།byang chub 
kyi phyir sems bskyed par mi nus so）。Conze 本（p.15）譯為「以目標為菩提而發起心思是不可

能的」（For it is not possible to raise thought to enlightment）。戶崎宏正本（頁 111）翻譯為「善勇

猛！朝向菩提而發心本來是不可能的。」（善勇猛よ、そもそも菩提に向かって発心するという

ことは不可能なのである。）」 
650 諸法實相上，「的的確確菩提是不生」（anutpādā hi bodhiḥ）與「的的確確菩提是非心」

（acittā hi bodhiḥ），然此即呼應上文並前註之凡夫的「已經面對進入而停留在發起」（ut-
pādâbhiniviṣṭāḥ）與「已經面對進入而停留在心態」（cittâbhiniviṣṭāḥ）的情形。cf. 玄奘本（頁

1071b）譯為「菩提無生亦無心故」。Śīlendra-bodhi 本（頁 351，片 61，行 5）藏譯為「因為菩

提心乃不生且非思惟」（Qང་Sབ་ནི་མ་dེས་ཤིང་།Qང་Sབ་ནི ་བསམ་Pམེད་པས་་་། byang chub ni ma skyes shing byang chub ni 
bsam tu med pas）。Conze 本（p.15）譯為「因為菩提是非產生與非心思故」（because enlightment 
is non-production and no-thought）。戶崎宏正本（頁 111）似乎略有出入，另譯為「就菩提來

說，沒有〔心對著這個而〕發起這回事；就菩薩來說，也沒有〔對著這個發起的〕心存在這回

事」（菩提には、(それに対して心が) 起こるということもないし、菩薩には、(それに対して

起こる) 心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もないから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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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發起，他們並不洞察理解非發起（不生）。651 復次，652 善勇猛！凡是那個為

生之平等性653，那個就是真實性（確實一貫的情形）654。凡是心態之平等性，那

個即是真實之平等性；凡是為真實之平等性、凡是為平等性與真實之平等性，那

個就是菩提。655 凡是在那樣子的境界當中為如實性656的 ，則就在那樣子的〔如

實性〕當中沒有任何分別。此復，〔那些已發起的眾生〕他們在已經分別、已經

執著在心態與菩提之後，從二分而來的他們目標在菩提而發起心態。657 

 

【分段要義】 

																																																								
651 prajānanti: (pra-√jñā-9U)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在洞察理解／他們以智慧的形態在認知。

此詞於前加上否定副詞 na，再接上受詞 anutpādam (不生)，而翻譯為「他們並不洞察理解不生

（非發起）」。感官對象的認知較簡單，叫我看我就看、叫我聽我就聽、叫我讀我就讀，因是

對象式的理解較容易。凡夫很容易「隨言取義」地就現象、就語詞，去認知所謂的「發起／產

生」、所謂的「菩提心」等而行 abhiniviśante，故而就 na anutpādam prajānanti；區別於此，般若

經典於此處討論的 anutpāda，乃針對一對象，打開其一個系統（三輪）、一個脈絡（來龍去脈）

等種種，再來要對這些組成、關連、條件的推動、後續的流程，通通去打通、去觀察、去了解

原來是怎麼一回事，始了悟「非我」，才洞察理解「不生」（anutpādam prajānanti）。 
652 梵文 punaḥ (復次) 表示積極面的正面開示～ 因為在前面批評眾生不清楚實相、隨言取義而

執著之錯誤後，接著積極地要來帶出經典之正確的開示教導，而且不是普通的正確，而是一路

到底的「貫徹正確」，貫徹到無上菩提，一路正確。 
653 utpāda-samatā: 生平等性。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其乃是就「不生」之諸法實相上

的頂級的開示。 
654 bhūtatā (真實性) 指諸法確實一貫的情形～就大般若經在講成就佛陀果位與諸法實相石，此

含攝的二條須實證的主幹：(1) 如同如此性 yathāvad (如同) – bhāvikatā (世間存在的情形) ～條

理之平等一貫的情形。(2) 盡所有性 yāvad (乃至／窮盡／所有) – bhāvikatā (世間存在的情形) 
～乃至世間 anta, koti 與法界＋經由修行並成就之一切確實的情形⇒窮盡世間與修行並成就之確

實的情形。cf. 玄奘本（頁 1071b）譯為「若生平等性即實平等性」。 
655 bhūta-samatā: 真實之平等性。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於此，先透過上述的負面的

排除（我們將發起菩提心之能所二分之不平等），其次再正面的建立（那個就是確實一貫的情

形），亦即是，了知「菩提」之真實（bhūta）——離昨是今非等的點狀、泡泡之虛幻，而可延

續的、進展的、通達的——與平等性（samatā）——過、現、未之貫通／能、所、歷程之三輪

體空 by 緣起、空性、非我、不二。據此，看事情即能深入看到其平等一貫的情形，而就能看到

其「真實性」，故不會像歷史、社會學等只看在事情的點狀、泡泡的表層。 
656 yathā-bhūtatā: 如實性。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此指在無上菩提之真實、全程貫通

與水到渠成的境界。 
657 vikalpya: (vi-√ kḷp-1Ā) gerund, 已經分別。abhiniviśya: (abhi-ni-√viś-6U) gerund, 已經面對進

入而停留／已經執著。dvayataḥ: (dvaya+tas) adj.→adv., 從二分而來地。菩提乃全程暢通、水到

渠成的，然而此處已經發起的眾生、造作有情或加行薩埵俱有二大方法上的缺失：分別與執

著。在菩提道開發般若波羅蜜多導向無上菩提，需以無分別的平等一貫與無著不可得來對治此

二缺失。cf. 玄奘本（頁 1071b）譯為「若有分別心及菩提，彼便執著心及菩提，由此二種發菩

提心，當知不名真發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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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一小段658 的重點戶崎宏正本科判題名為「連發心都不表示為真菩薩」，主

要是在說：大乘的修行者們，倘若執著在發心且並不清楚「非發起／不生」

（anutpādā）、「非心」（acittā）而執著在「菩提」，659 則彼等之人不被稱為所謂的

「菩薩」，但可稱為➊「已發起的眾生」（utpanna-satvāḥ）或「狂亂薩埵」

（unmattasatvāḥ）660 ，因為他們產生「我們將發起以菩提為目標的這樣子的心

態」，他們思量菩提為「這是菩提，我們將發起心態在菩提當中」。又被稱為➋「執

著菩提心的薩埵們」661 ，因為他們是執著在發起、心態與菩提之故。亦可被稱

為➌「面對湊合著造作的眾生」，因為他們以菩提為目標而發起心態，而從那個

而來的面對湊合造作662 之故，所以他們不名為「菩薩」。663 

																																																								
658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10）科判為：（十七）甚至發菩提心都不表示真的菩薩（発菩

提心すら真の菩薩をあらわさない）。 
659 彼等眾生犯了二過：其一、「並不清楚」，不論是細節的清楚、觀察的清楚、實證的清楚等皆

不清楚，並不清楚菩提在實相上稱之為「不生」與「非心」，反而以為菩提不就是叫做「菩提」

嘛！其二、「錯在 abhiniviśante」，執著在「發起」與「此心態」。不是說修行就一定可以成佛，

一定要方法對、心態對、觀念對，不是目前對就可以，而是一直對下去（貫徹對）方可有成。 
660 所謂的「菩提道」乃經由長時且紮實的貫徹修行，以般若波羅蜜多之全程通達的智慧為核

心，導向究竟高超之無上菩提，故非如世間之短暫、片面、點狀的收獲成果可比擬。因此，當

修行者以自我為中心的思量（manyate），並以語句的形態來表現思惟——這是菩提心（靜態之

分別）／我過去發菩提心、我現在正發菩提心、我未來將發菩提心（動態時間分段之分別）—
—，致使思惟來限制動作、思惟來為動作服務、語句思惟來為動作做包裝，這種點狀的、冒個

泡的、畫地自限的語句思惟，與般若經典之所謂的「以貫徹通達的智慧而導向菩提」開展式的

了悟乃大相逕庭，此反成為菩提道的問題所在。「已發起的眾生」（utpannasatvāḥ）的心態，因

為扼要地掌握 utpanna，而顯示其「已發心了，應很不錯啊！」之沾沾自喜狀。進一步而言，

「狂亂薩埵」（unmattasatvāḥ），更是特別表達當事者的內心狀態是十分興奮與雀耀乃至狂亂

狀。此皆由於乃受限於觀念上之點狀的、冒個泡的、畫地自限的產生的情況，因此，無論是

utpannasatvāḥ 或 utpannasatvāḥ 都與般若經典所強調的 bodhisatvāḥ 差距還很遠。此點亦可回應

於學界的「發菩提心不也是一種執著嗎？」之挑戰。 
661 「菩提心」（bodhocitta）本身沒有錯、沒有問題，主要的是修行者不應該用執著（abhi-ni-
viṣṭa）的方法或態度來面對「菩提心」。 
662 「面對著湊合造作」（abhi-saṃs-kurvanti）有二個重點，(1) 無明緣行，此「行」為名詞，凡

夫以無明（avidyā）而面對湊合著造作，如上述謂「無明湊合著造作的眾生」（avidyā-saṃskāra-
satvāḥ），故會形成「有模有樣的造作」、「直線式的造作」；(2) 般若經典之造作所涉及的三輪乃

體空——造作所涉及的情境、脈絡、系統即無所執、無所得與作而無作；區別而言，凡夫自忖

「這是我做的、這是我做的對象、這是我做的過程」等，如果我們是做給他人看得、是做在世

間領域的，則僅止於凡夫的層次。若「世界觀」打開為三界六道、乃至法界的層次，此等深刻

洞察的能力時，則不至於面對（abhi-）菩提，湊合造作（saṃs-kurvanti）而執著於其上，應反

於發菩提心、行菩薩六度萬行更努力精進。般若經典要來整套教導的是要有通達的觀念、開闊

的胸襟與深刻洞察的眼光。 
663 即面對（abhi-）情境、或語句而湊合著、總括地造作的眾生或有情或薩埵（abhisaṃskāra- 
satvāḥ）。例如像日本文獻學（philology）之面對著文獻精雕細琢而造作，或許有其背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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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諸法實相上，那是不可能發起目標在菩提的心，664 因為菩提是非發起（不

生）的、非心的。665 若生平等性（utpādasamatā）666 ，彼即真實性（bhūtatā）。

若心態之平等性（cittasamatā），那個即是真實之平等性（bhūta-samatā）。凡是為

真實之平等性、凡是為平等性與真實之平等性，那個就是菩提（bodhi）。上述諸

法實相的情形可用以下簡表示意： 

 

utpādasamatā ＝  bhūtatā/ bhūtasamatā =  cittasamatā ⇒ bodhi ~ without 

																																																								
涵義，然若缺乏般若經典之通達的觀念，開闊的胸襟、層層無盡的格局、與走得通的道路，則

此種「面對文獻而湊合著造作」之於褊狹領域而造作，頗能呼應梵文此字 abhisaṃskāra 的意

境。另外，儒家為人詬病之處也是人為造作（偽／名教），區別於此，道家的渾然天城（自然／

無為）就很能對治儒家此種缺失，另外世間上如「師匠」、「醫匠」等之取代「教師」、「醫師」

之職志，大概也很能表達此種意涵。話雖說是如是，有「造作」總比放逸懈怠、打打殺殺、飲

食男女要好太多，只不過般若經典要探討的層次，可不能只安於現狀，而應朝向「不假造作」，

當我們用很太多人工的添加在上面時，或許有一些表面即時的成果，但失去的大概是那根本、

通達且超脫。 
664 當方法與心態不正確時則就不可能為了菩提去發起菩提的心態。此就似「緣木求魚」般，縱

使天天在修行、每輩子都在修行，亦不可能（na śakya）達到目標的。因為「智慧」與「菩提」

並不是什麼東西，也不是任何語詞所能涵蓋或對等的，故不可以按圖索驥地企圖去獲得、亦不

可以用如上述工匠打鐵的心態（artificial mind）去得到。區別於此，當方法與心態正確，亦

即，了知彼等於實相上為「不生」、「非心」，並經由適切的用功而道路暢通時，則即可水到渠成

而彰顯真實的情形——諸法實相。 
665 諸法實相上，「的的確確菩提是不生」（anutpādā hi bodhiḥ）與「的的確確菩提是非心」

（acittā hi bodhiḥ），此乃當頭棒喝凡夫打臉工匠打鐵，彼等愚夫異生說什麼就停留在什麼，故

而面對菩提，則「他們面對進入而停留在菩提」（bodhim abhiniviśante）。凡夫用「產生／生

起」要去求「不生」之菩提、凡夫用「發起心態」要去求「非心」之菩提，此簡直是緣木求魚

沒有交集。此如「非我」道理般，我們用概念上的「我」以為那是真實的我，然經由實事求事

的嚴格考察，發現「我」無微塵許自性存在，如此就把現象的、語詞的蒙蔽看清楚，因此漸漸

不被褊狹的自我觀念（我、我所）所束縛，由此進而開發空性智慧、導向解脫，甚至究竟證得

無上菩提。 
666 utpāda-samatā～其乃是就「不生」之諸法實相上的頂級的開示，亦即，從 utpāda (產生／實

現／發起) 入手，探討出其平等性（samatā）。此中有二個重點：其一、因緣生 就世俗知見，

天下的種種現象差異很大，然就佛法之諸法因緣生，以此角度來看，雖然生出來的外表林林種

種截然不同，但同樣按照因緣法則而生，其骨子裡貫徹的都是平等的，此即「生之平等性」，過

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依然如此，彼等皆是因緣生，據此而通達「生之平等性」、「因緣生而

不生」；其二、三輪 就能生、所生、產生的過程，若以世俗角度就形成能所二分、二元對立，

因而高低、僵化、紛擾甚至造成痛苦，然若就佛法的角度，此皆諸因緣和合，且能生、所生、

及產生的歷程乃皆完美的搭配且順暢的運轉，如此才能順暢地運行出來。然而，能生、所生、

產生的歷程都是因緣聚會而三輪體空。諸條件俱足則生，而此生剎那即逝，此生不會一直停留

且會變動不居，當條件不具足則散則滅，絲毫無不變的自性可言。故此「平等性」在講完善的

搭配，與平等的貫徹，只有此平等性才可使世間共構的，如輪子轉動般順暢地展開來而非點狀

的、泡泡的，因此生老病死、成住壞空、過去現在未來、初階中階高階才能夠貫通，是故「生

之平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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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kalpa & abhiniviśa 

 

此中，先透過前述之「我們將發起菩提心之能所二分之不平等」的負面的排除，

接著，再正面的開發「那個就是確實一貫的情形」（bhūtatā）之實相義，亦即是

了知「菩提」的真實（bhūta）667 與平等性（samatā）668 ——凡是心態之平等性，

那個即是真實之平等性（bhūtasamatā），亦即是生之平等性，那個就是菩提。當

處於此種聖者的境界中時，是沒有分別與執著的，因為菩提道的無上菩提乃真實、

貫通與水到渠成的，故於此如實性（yathā-būtatā）的情形中談不上任何一點的分

別與執著，換句話說，「已發起的眾生」用錯了方法與心態——分別與執著——

而發起目標在菩提的心，故不可名「菩薩」，僅可說是「發心薩埵」。要言之，當

解開如實性（yathā-bhūtatā）而成就菩提之時，便不容許「我產生菩提心」這樣

子的分別執著之見了。669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n-anyaṃ cittam anyā bodhir, na ca citte bodhir, nâpi 

bodhau cittaṃ, yā ca bodhir yac ca cittaṃ, sā yathābhūtatā, yathāvattā. Nâtra bodhir na 

ca cittaṃ, na ca bodhir upalabdhā, nôtpādo nânutpādas, tena sa bodhisatva ity ucyate, 

yathābhūtasatva ity ucyate, mahāsatva ity ucyate. Tat kasmād dhetor? yā hy abhūtatā, 

sā tena jñātā. Katamā ca sā ’bhūtatā? sa sarvaloko hy abhūtaḥ, abhūtaparyā-

panno ’bhūto ’sambhūto batāyaṃ lokasaṃniveśaḥ. Kim ity abhūtasya saṃbhavaḥ? 

																																																								
667 所謂的「真實」即離昨是今非等的點狀、泡泡之虛幻，而是可延續的、進展的、通達的。 
668 所謂的「平等性」即透過緣起、空性、非我、不二而貫通過去、現在、未來三世，透過緣

起、空性、非我、不二而通達能、所、歷程之三輪體空。 
669 菩提乃真實、全程暢通而水到渠成的，而此處的「已經發起的眾生、執著菩提心的薩埵、或

面對湊合著造作的眾生」用分別與執著來發菩提心，以不知如實性（yathābhūtatā）的緣故，故

應以無分別之平等一貫與無執著之不可得來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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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âbhūtasya kaścit sambhavaḥ, asambhūtaṃ hy abhūtaṃ, tenôcyate: asvabhāvā abhūtāḥ 

sarvadharmā iti. Yenaivaṃ jñātaḥ, sa ucyate yathābhūtasatva iti. Na bhūte bhūtam 

abhiniviśate, tenôcyate yathābhūtasatva iti, na punar yathôcyate. Tat kasya hetor? na hi 

yathābhūte kaścit satvo vā mahāsatvo vā. Yo hi mahāyānam avagāhate, sa ucyate 

mahāsatva iti.  

    katamac ca mahāyānam? sarvaṃ jñānaṃ mahāyānam. Katamac ca sarvaṃ jñānaṃ? 

yat kiṃcit saṃskṛtaṃ jñānaṃ, laukikaṃ jñānaṃ, lokottaraṃ jñānaṃ, tena mahāsatva 

ity ucyate. Tat kasmād dhetor? mahatī hi tasya satvasaṃjñā vigatā, tenôcyate mahāsatva 

iti; mahānasyâvidyāskandho vigats tenôcyate mahāsatvaḥ; mahān asya 

saṃskāraskandho vigatas, tenôcyate mahāsatvaḥ; mahān asyâjñānaskandho vigatas, 

tenôcyate mahāsatvaḥ; mahān asya duḥkhaskandho vigatas, tenôcyate mahāsatva iti. 

Yair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mahā]satvasaṃjñā vigatā670 , na ca cittam upalabhante na 

ca caitasikān dharmāṃś, cittaprakṛtiṃ ca prajānanti, na ca bodhim upalabhante, na ca 

bodhipakṣikān dharmān, bodhiprakṛtiṃ ca prajānanti, te nâjñātacittena bodhiṃ ca 

paśyanti, na cânyatra bodheś cittaṃ paśyanti, na bodhau cittaṃ paśyanti, na citte 

bodhiṃ paśyanti. Ya evaṃ vibhāvayanti, na te ca bhāvayanti, na vibhāvīkurvanti, te 

bhāvānām api nôpalabhante, na manyante, nâbhiniviśante, te hi bodhāya cittam 

utpādayanti. Ye ca Suvikrāntavikrāmin-evaṃ bodhāya cittam utpādayanti, te 

bodhisatvā ity ucyante, na ca te bodher vivartante. Tat kasmād dhetoḥ? bodhāv eva hi 

te sthitā, ya evaṃ na bodher, na cittasya, nôtpādasya, na nirodhasya nānākaraṇaṃ 

																																																								
670 Hikata said “MM. vigarhitā, Tib. smod (=vigarha), but in our Ms. (rhi) looks like to have been 
rubbed out, and Ch. 遠離 (=vigata).” 此說，在 Tokumyo Matsumoto (1956) 版本（vigarhitā）與

藏譯本（xོད）皆為「呵責／譴責」之意思，但是在劍橋寫本似乎塗改 vigarhitā 為 vigatā，且漢

譯本為「遠離」，故 Hikata 採用 vigatā。詳閱 Hikata 梵校本（p.19, n.5）。按 Vaidya 天城體版

（p.11）िवगिहर् ता (呵責／譴責)則不隨 Hikata 梵校本，而是與 MM 與藏譯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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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upaśyanti; na hy atra kaścit samanupaśyati, na kaścid abhiniviśate, na kaścid 

vikalpam āpadyate. Ya ev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n-adhimuktivimukticittam 

utpādayanti, te bhūtā bodhisatvā ity ucyante. Ye punaḥ Suvikrāntavikrāmi[ṃ-ś-

cittasaṃjñito]671 bodhisaṃjñinaś ca bodhāya cittam utpādayanti, dūre te bodher, na 

te ’bhyāsannā bodheḥ. Ye punaḥ Suvikrāntavikrāmin bodher nâpi dūre nâbhyāsanne 

samanupaśyanti, te bodher āsannās, taiś ca bodhāya cittam utpāditam, (p. 19, l. 4 ~ p. 

20, l. 17) 

 

 

【白話翻譯】 

    善勇猛！事實上，心不異於菩提，菩提不異於心，而且菩提並不在心裡面，

心也不在菩提裡面。672 舉凡那是菩提、舉凡那是心，673 那個就是如實性（盡所

有之一切確實的情形）674 、就是如如性（如所有性／如此地性）675 。在此境當

																																																								
671 Hikata said “Ms. & MM. –min bodh°, but acc. to Ch. & Tib. it should be –mi[ṃ-ś-cittasaṃjñito] 
bodh°.” 此亦即說，在劍橋寫本與 Tokumyo Matsumoto (1956) 版本並無此主組詞，而是之後添

加的。詳閱 Hikata 梵校本（p.19, n.5）。按 Vaidya (1961) 天城體 नािवध्यते 也是如是添加。 
672 citte: (citta) n. 7 sg., 於心之中。bodhau: (bodhi) f. 7 sg., 於菩提之中。cf. 玄奘本（頁 1071c）

「非於心內有實菩提，非菩提內得有實心。」 
673 此表「用語詞講菩提、用語詞講心」。首先不是用話講就算了，其次需真知灼見～即如下所

說的「如實性／盡所有性」與「如此地性／如如性」。 
674 yathā-bhūtatā: 如實性／盡所有之一切確實的情形。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 yāvad 
(乃至) - bhāvikatā (世間存在的情形)～乃至世間 anta, koti 與法界＋經由修行並成就之一切確實

的情形 ⇒�窮盡世間與修行並成就之確實的情形，特於第十度——智波羅蜜多（jñāna-pāram-
itā）——時打通，對於時間軸線、空間軸線、生命世界各各面貌的所有的流程、網絡、前後左

右的關連，打通瞭如指掌而帶出世俗諦，故此度能了知一切法智慧之 asama。cf. 玄奘本（頁

1071c）「如實」。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62，行 1）譯為「真實如所有性」（ཡང་དག་པ་ཇི་i་བ་ཉིད། 
yang dag pa ji lda ba nyid）。Conze 本（p.16）譯為「真的實在之狀態」（the state of true reality）。

戶崎宏正本（p.111）譯為「真實其物」（真実そのもの）。 
675 yathāvattā: (yathāvattā) f. 1 sg., 如如性／如所有性／如此地性= yathāvad (如同) - bhāvikatā (世
間存在的情形)～條理之平等一貫的情形。此於第六度——般若波羅蜜多（prajñā-pāramitā）—
—時打通，用空性、不二、非我、真如打通、貫通而看透進去其平等性一貫（如此地性）而帶

出勝義諦，故此度能了知諸法實相智慧之 sama。cf. 玄奘本（頁 1071c）「如理」。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62，行 1）譯為「如如所有」（ཇི་i་བ་བཞིན། ji lda ba bzhin）。Conze 本（p.16）譯為

「如其實際是地真的實在之狀態」（the state of true reality as it actually is）。戶崎宏正本（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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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菩提並不是〔一般現象的表面與語詞所指稱分別的〕那個樣子、心亦不是〔心

之那個樣子的現象的表面與語詞所指稱分別的〕那個樣子，676 以及菩提並不是

被靠近而獲得的、〔菩提乃是〕不生（法性寂靜）非不生（條件滿足時就可生）。

677 ，因此，這樣的人物、眾生、或修行者就被稱為「菩提薩埵」，又被稱為「如

實眾生」（如實有情），亦被稱為「偉大眾生」（大士）。678 何以故？因為凡是〔上

述之特色為〕非真實性，那個是被〔菩薩〕他所認知。而什麼是那個非真實性呢？

這樣子的所有的世界的的確確都是非真實的，唉！679 這樣子進入而建立的世界

680 ，其乃是非真實的情境681 、非真實虛幻的、並非已出生。682 非真實的出生

是「怎麼一回事」？沒有任何的非真實的出生，事實上，非真實乃非已經出生，

683 因此之故這個就被稱為：「一切法是非本身的存在（無自性）684 、〔一切法是〕

																																																								
譯為「如實之真實」（あるがままの真実）。此外，以上整句玄奘本（頁 1071c）譯為「菩提與

心如理、如實俱不可說」。 
676 此句類似《心經》：「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cf. 玄奘本不同翻譯，如（頁 1071c）：

「俱不可說是覺、是心」。 
677 cf. 此句玄奘本略不同翻譯，如（頁 1071c）：「由如是覺，菩提與心俱不可得，無生不生」。 
678 yathābhūta-satvaḥ: 如實眾生。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sg.）。mahā-satvaḥ: 偉大眾生／大

士／摩訶薩。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sg.）。此三個名稱的第一「菩提薩埵」，是以無上菩提

為貫徹目標的眾生、或覺有情。第二「如實眾生」，是通達因緣生與平等性之如實認知的眾生。

第三「偉大眾生／大士」，彼於「大乘」（mahāyāna）——通達了知所有涉及有為的、世間的、

超越世間的——沈潛而了達，且普渡一切有情、行於廣大修行道路的眾生，詳見下文。 
679 bata (interj.) 感嘆詞， 啊！唉！此表對凡夫執非真實虛幻為真實的感嘆。 
680 (1) loka-saṃniveśaḥ: 總括而進入世界／建立世界。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2) saṃ-
niveśaḥ: (sam-ni-veśa) m. 1 sg., 總括而進入／建立。此詞源自 ni-√viś (6U, 進入／行入～之中) 
而來的陽性名詞 niveśa(進入)，再加上接頭音節 sam- (總括)，而（sam-ni-√viś）有「投入～趣之

中」的意思，此譯「總括而進入／建立」。 
681 abhūta-paryāpannaḥ: 實踐為非真實／非真實的情境。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凡夫依

造作諸情意、認知與追逐而實現成一片的領域——這個世界，接著捕捉現象而約定俗成地來認

定這個世界，並且執為真實。而佛教以因緣生來觀察這個世界，關連地帶出諸線索、方向、變

動不居與各式各樣的結合解散的波段式、週期式的開始結束，依據此等而看出凡夫世界的乃藉

由彼等實踐為非真實（abhūta-paryāpanna）而成的。 
682 asambhūtaḥ: (asambhūta) (a-sam-√bhū-1P) ppp. → m. 1 sg., 非已經出生。如上述這樣子建立而

進入世界的凡夫，其乃並非已經出生，若是「已經出生」，則不可往生而再投生。cf. 玄奘本此

整句略不同翻譯，如（頁 1071c）：「為諸世間皆非實有，非實所攝，非實有生，但假安立」。 
683 asambhūta (非已出生)～ (1) 歷程觀：在解脫道，稱之為「出生」乃剎那不住，隨著老病

死，過去的出生已消散而不可得，故「非已生」。(2) 非真實觀：了解為不是真實、不是實有，

則「出生／已生」便不必提了。 
684 svabhāvāḥ: (sva-bhāva) m. 1 pl., 本身的存在／自己的存在／自性。स्वभाव (本身的存在)指的是

某一事物的存在，完完全全靠自己本身，而全然不靠其他的條件，一般常稱為「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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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真實的」685 。〔如上述之一切法〕藉由〔從事這樣子觀察的菩薩〕他而如此地

被認知，〔像這樣子的菩薩〕他就被說為「如實的眾生」686 ；〔更進一步地〕於

真實的情形之中，不會面對進入而停留（執著）於真實，則〔像這樣子的菩薩〕

他就被說為「如實的眾生」。再一次地叮嚀，〔雖然「如實的眾生」的話是這樣子

講，但是諸法實相〕並非如同剛剛被說的。687 何以故？因為，在如實之境界當

中，談不上任何一位的眾生，或是任何一位的偉大眾生（大士）。688 事實上，凡

是任何一位修行者沈潛而了達於大乘之中，那樣子的修行者就被說為「偉大眾生」。

689  

    此外，大乘是什麼？大乘即是所有涉及都通達了知690 ，那麼所有涉及都通

達了知又是什麼？凡是某一個修行者是有關於有為的通達了知、〔有關於無為的

																																																								
685 「自性」的考察：討論諸法的「存在性」，則得知「一切法都不是靠本身而存在的，都是無

自性」；「真實」的考察：討論諸法的「千錘百鍊的內涵／材料」，則得知「一切法都只是組合

的、短暫的、欠缺真材實料而虛幻不實、非實有」。 
686 yathābhūtatā-satvaḥ: 如實的眾生／如實有情。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1 sg.）。此中，yathā-
bhūta (如實／如同真實)～(1) 不是想像虛構，隨著跑到世界的皆是緣起，順著緣起的角度去探

究，了悟緣起而變動不居而虛幻不實，關連地就緣起的流轉尋求緣起的還滅，尋求在緣起之上

展望無上菩提而貫徹的修行。如此地做下去，才有真實可言。(2) 如同一切法之無自性而虛幻

不實，探究而理解進去的眾生，稱為「如實的眾生」。 
687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⑮～第十六會中，第 15 次之不厭其煩的提醒「語詞」與「實相」之間的

落差。在般若法會中，一貫如是說：諸法實相並不是在語詞這些限定分別、捕捉之中。其次，

隨順著中眾生之思惟言說，關連的就使用語詞教學之工具，然而不應停留與捕捉在這些所教學

的言說文字之上，而應該藉由這些如以指指月般的施設方便，從言說轉變成為世間的觀察實修

行持，進而導向菩提的實證。 
688 以非語詞對應而固定不變的關係，不只是眾生，乃至大士／菩薩摩訶薩。此類似從個體固定

不變的觀念，就將視角調整為一切法的因緣聚散、變化流程與道次第的修行，更進一步地從消

極的緣起而變動不居，轉化成積極的千百億化生做救度眾生的事蹟。 
689 (1) avagāhate: (ava-√gāh-1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跳入／那個人物沈潛而了達於

其中。此詞源自 ava-√gāh (1U, 跳入、滲入～之中、了達) 而來的動詞第三人稱單數，當及物動

詞接受詞 mahāyāna，此譯為「了達於大乘當中」。(2) mahā-yānam: 大乘／廣大的車乘／廣大的

道路。持業釋（形容詞關係，n. 2 sg.）。此複合詞 महायान 之後者 यान 由√yā (2P, 行走) 接中性詞

尾-ana 而來的名詞 yāna(n., 車乘、往趣的道路)，再於其前接形容詞 महा，有「廣大的修行道

路」或「廣大的交通工具」二個意思。cf. 玄奘本（頁 1071c）譯為「以證入大乘名摩訶薩

故」。戶崎宏正本（頁 112）譯為「事實上，當深入大乘之時，他就被稱呼為『偉大的眾

生』。」（実に大乗に深くはいつたとき、彼が”偉大な衆生”と呼ばれるのである。）」 
690「大乘」（mahāyānam）=「知一切」（sarvaṃ jñānam），此乃涉及廣大格局、所有項目的如實

了知，亦即是，有關三千大千世界導向無上菩提之世界與修行所涉及的所有項目，就其來龍去

脈之全盤的通達認知。cf. 玄奘本（頁 1071c）譯為「謂一切智說名為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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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達了知、〕691 有關於世間的通達了知、有關於超越世間的通達了知，因此之

故他就被說為「偉大眾生」（「大士」）。何以故？因為〔這位修行者〕他的巨大的

眾生的概念認定692 是被遠離的，因此之故他就被說為「偉大眾生」（「大士」）；

693〔又因為〕他的深厚的無明之積聚694 是被遠離的，因此之故他就被說為「偉

大眾生」（「大士」）；〔再因為〕他的擴大的有為諸行之積聚695 是被遠離的，因此

之故他就被說為「偉大眾生」（「大士」）；〔又因為〕他的強大的無知之積聚696 是

被遠離的，因此之故他就被說為「偉大眾生」（「大士」）；〔再因為〕他的巨大的

困苦之積聚697 是被遠離的，因此之故他就被說為「偉大眾生」（「大士」）。善勇

猛！事實上，〔於負面的排除上，〕舉凡巨大的眾生的概念認定都能被〔菩薩〕

他們所遠離，而他們並不獲得心、以及他們不獲得心態衍生表現698 的法目，並

																																																								
691 按玄裝本（頁 1071c）之「若無為智」與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62，行 7） “འPས་མ་Qས་ 

ཤེས་པ”，應加入「有關於無為的通達了知」，此點亦見於 Hikata 梵校本（p.19, n.3）。 
692 (1) mahatī: (mahat) adj. f. 1 sg., 巨大的／強烈的。(2) satva-saṃjñā: 眾生概念的認定／眾生

想。依主釋（受格關係，f. 1 sg.）。此種強大的眾生想會繫縛著一般凡夫，因此都逃不出「自

我」、「國家」概念的魔掌，而以這種褊狹、平庸、短暫的心態在過日子，故造就不出大士。 
693 vigatā: (vigata) (vi-√gam-1P) ppp.→f. 1 sg., 被遠離／被排除拋諸腦後。區別於遠離，勝出的

是 prajñā(智慧) ——即對事情是無自性、非真實的洞察的了解。cf. 玄奘本（頁 1071c）譯為

「以能遠離大有情想名摩訶薩」。 
694 (1) mahān: (mahat) adj. m. 1 sg., 巨大的／強烈的。(2) avidyā-skandhaḥ: 無明之積聚。持業釋

（形容詞關係，m. 1 sg.）。cf. 玄奘本（頁 1071c）譯為「又能遠離大無明蘊名摩訶薩」。 
695 saṃskāra-skandhaḥ: 有為諸行之積聚。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sg.）。saṃskāra (m., 行／

有為行) 為五蘊之一，亦為緣生十二支排行第二者。cf. 玄奘本（頁 1071c）譯為「又能遠離大

諸行蘊名摩訶薩」。 
696 ajñāna-skandhaḥ: 無知之積聚。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sg.）。一般而言，a-jñāna (n., 無

知) 與 avidyā (f., 無明)可視為同義詞，然可略做區別如下：前者指對世間並無做觀察、探究而

認知的活動；後者指對世界與修行之情形昏暗而不明。 
697 duḥkha-skandhaḥ: 困苦之積聚。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sg.）。附帶一提的是，積聚／蘊

（skandha）不只是常用於敘述色等五蘊，更重要的是就進入世間的凡夫，描述彼等之無明、有

為諸行、無知、困苦等四種積聚，關連的引申出此有關生死輪迴之黑暗慘烈糾結痛苦的情狀。 
698 cittam: (citta) n. 2 sg., 心／心態的基礎；caitasikān: (caitasika) adj. m. 2 pl., 心所有／心態衍生

的表現。心態的基礎為六識，而以六識為基礎，衍生的受、想、行等心所有法，包括感受、認

定、愛恨情仇等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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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於正面的開發上，〕他們朝向而洞察理解699 心之本性700 ，此復，〔於負面

的排除上，〕他們不獲得菩提701 、以及他們不獲得菩提分支702 的法目，並且〔於

正面的開發上，〕他們朝向而洞察了解菩提之本性703 ；〔彼諸菩薩〕他們並不是

藉由沒開發出智慧的心態704 在觀看菩提，他們也不把心觀看成位於菩提之另外

處705 ，他們並不把心觀看成位於菩提之中706 ，〔相對地〕他們也不把菩提觀看

成位於心之中。707 凡是那些修行者如是地經由禪修把負面的〔心態知見等〕給

																																																								
699 prajānanti: (pra-√jñā-9U)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在洞察了解／他們在開發智慧／他們在作

智慧。中文所講的「智慧」或英文所說的 wisdom，通常只是為一種屬於靜態的名詞。梵文 pra-
√jñā 而形成的 prajānāti/prajānīte (pres. indic. 3rd per. sg. )便將靜態名詞的「智慧」動詞化，轉化

成動態的「開發智慧」或「做出智慧」的意思，此即將事情的來龍去脈來洞察了解、或考察理

解，故此譯為「朝向而洞察理解」。 
700 citta-prakṛtim: 心之本性。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2 sg.）。其中後者 pra-kṛti (f., 本性) 與

saṃs-kṛta (ppp., 有為的) 形成一組相對語詞，其中後者為條件推動而造作的、合成的、變動不

居而波段式結束的，區別於此則前者為不受到條件推動的、非組合的、非變動不居、非因緣添

加而為事情於根本上的情形。pra-kṛti ≒	essential nature ＝ 本質自然的情況。般若第二、四法

會有言產生菩提心並非心的本性，心的本性清淨光明。 
701 由前句雖觀察心態與心所有法卻不獲得之，進而洞察心之本性，關連的就導向無上菩提，因

此初步就帶出菩提心。其次，菩提心重點非在產生之，而是在使之成為菩提（覺悟），亦即是，

運用心去洞察諸法無自性、洞察諸法如幻似化，此心則會朝向覺悟的目標而邁進，到後來，「心

就是菩提」。初學者首先就產生菩提心，當圓滿成佛時就成就無上正等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anuttara-samyak-sambodhi）了。 
702 bodhi-pakṣikān: 菩提之分支／構成覺悟的分支部分。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2 sg.）。此複

合詞之後者 pakṣikān: (pakṣika) m. 2 sg., 分支／關連於翅膀的。此詞由 pakṣa (m., 翅膀／路肩／

宗、主張) 銜接-ika 所衍生而來的。 
703 bodhi-prakṛtiṃ: 菩提之本性。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2 sg.）。cf. 玄奘本此整句略有不同但

意思不變的翻譯，如（頁 1071c）云：「彼於一切心及心所法，雖無所得而能了知心之本性；彼

於菩提及菩提分法，雖無所得而能了知菩提本性。」 
704

་ 任何的心態——無論是六識或心所衍生的表現——皆為緣起、無自性、非真實，故禪門云

「覓心了不可得」。例如說「看到白色物體」，需知任何顏色皆非在對象物本身，而是藉由知覺

生成的一套系統（e.g.根境塵等感官知覺光線與約定俗成之習慣等諸條件）而因緣生，然凡夫僅

藉由 ajñātacitta——分別心與各式各樣的取向執著的心態、各式各樣受到語詞蒙蔽與習慣驅使的

心態——而言「看到白色物體」，故只會看到表面而踢到鐵板。 
705 anyatra bodheḥ 意思為「不同於菩提而另外存在於其他領域」，此中 anyatra 為 anya (adj., 其

他的／別異的) 第七格，看成表空間的副詞，而 bodheḥ: (bodhiḥ) f. 5/6 sg., 從菩提。 
706 bodhau: (bodhiḥ) f. 7 sg., 於菩提之中。此「非於菩提中看到心」，相當於「並不是在煮熟的

飯中看到稻米」，因為，若是看到稻米的話，則生米還沒煮成熟飯，同樣的，若是在菩提中看到

心的話，則還未證菩提。此即菩提與心之「不即不離」，亦即是，菩提並不等於心，但菩提也非

離於心而另外存在的。 
707 citte: (citta) n. 7 sg., 於心之中。此「他們並不是把菩提看在於心裡面」～ 所謂的「菩提」、

「菩提心」，都是在解釋世界而引導修行之語言文字的施設，然而為了避免用這些語言文字而對

號入座，所以應觀看趣入這世間千變萬化而轉化修行，由此就了悟「發菩提心」與「成就無上

菩提」，彼此非只是邏輯語言上地相互包入或截然分離。據此之「如實觀」而來形成「如實知

見」，而形成「如實之有情」（yathā-bhūtasatva），如此才能造作「菩薩摩訶薩」（bodhisatva）。

cf. 此整句玄奘本略不同的翻譯，如（頁 1071c）譯：「彼由此智非於心內見有菩提，亦非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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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掉，則他們並不禪修，且他們並不造作負面排除的禪修708 ，他們也並不去

獲得所做的禪修，他們也不思量〔我在禪修〕而起慢心，他們也不面對〔我在禪

修〕而停留，事實上，〔就是因為如此〕他們即以菩提為目標而發起心態（發菩

提心）。709 此復，善勇猛！凡是那些修行者如是地以菩提為目標而發起心態，他

們就被說為「真實菩薩」710 ，以及他們就不會從菩提而退轉711 。何以故？因為，

他們即已經安住正好在菩提當中，〔此則源於如下情境：〕凡是那些修行者並不

如是地觀照712 菩提的713 、心的714 、生起的715 、熄滅（不再產生）716 為各式

各樣的造作差異717 ；〔以及〕事實上，於此境界之中談不上任何人物、眾生或修

行者在作觀照、談不上任何人物、眾生或修行者在作面對進入而停留（執著）、

談不上任何人物、眾生或修行者在體現出分別。718 善勇猛！凡是他們如是地發

																																																								
見有菩提。」 
708 vibhāvayanti: (vi-√bhū-1P)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在負面排除的禪修。cf. 玄奘本（頁

1071c）譯：「如是除遣，無所修習、無所除遣。」 
709 cf. 玄奘本（頁 1071c）此整句之翻譯：「於所修習及所除遣俱無所得，無所持怙，無所執

著，雖不見有菩提心性，而能發起大菩提心。」 
710 根據玄裝本（頁 1072a）與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63，行 5） “Qང་Sབ་སེམས་དཔའ་ ཡང་དག་པ”，

應將「菩薩」改為「真實菩薩」，此點亦見於 Hikata 梵校本（p.20, n.2）。 
711 vivartante: (vi-√vṛt-1Ā)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在退轉／他們在退失運轉。此「不會從菩

提而退轉」之義：無論是生命歷程的運轉，生老病死乃至生生世世，或是大乘道上修行的運

轉，都不至於從菩提之目標而偏離掉。cf. 玄奘本不相同的翻譯，如（頁 1072a）譯：「彼雖如

是發菩提心，而於菩提無所引發。」 
712 samanupaśyanti: (sam-anu-√paś-1P)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在觀照。所謂的「智慧」皆源

自觀察，如果對於蘊界處諸法、生命世界、生命歷程、修行法目次第缺乏觀察，就談不上「智

慧」。此譯「觀照」不只是觀察，且具照明——明亮而清楚地在做觀察——之義。正如《心

經》：「照見五蘊皆自性空」。 
713 菩提有聲聞菩提、獨覺菩提、無上菩提之差別。 
714 心有清淨心、雑染心／心王、心所有的情況／有分別、無分別等之差別。 
715	 光是「出生」就有貧富貴賤美醜高矮等五花八門的差別，更何況佛教又言胎卵濕化等之四生

五趣六道之差別。	
716 熄滅（涅槃）有阿羅漢的熄滅、獨覺的熄滅、佛陀的大般涅槃的熄滅。 
717 nānā-karaṇaṃ: 各式各樣的造作差異。持業釋（形容詞關係，n. 2 sg.）。cf. 玄奘本（頁 1072 
a）譯：「都不見有心及菩提、生、滅差別」。 
718 āpadyate: (ā-√pad-4Ā)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實現或體現。vikalpam āpadyate 視為

動詞片語，譯為「體現出分別」。然按照般若經典的正確教導，就不至於持續地做出分別，故於

前加上否定副詞 na~。那做什麼？而是勢如破竹的做洞察。cf. 玄奘本（頁 1072a）譯：「無見、

無執、無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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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勝解－解脫心719 ，他們就被說為「真實菩薩」。720 復次，善勇猛！凡是他們

帶著心之概念認定與帶著菩提之概念認定721 而以菩提作為目標發起心態（發菩

提心），那樣子的任何人物、眾生或修行者從菩提來看是差太遠了，722 他們不是

鄰近於菩提的。723 復次，善勇猛！凡是那些人物、眾生或修行者不遙遠於菩提、

不鄰近於菩提地在觀看，724 則他們從菩提來看是靠近的，目標於菩提的心態是

被他們而發起的。 

 

【分段要義】 

    本一段落725 續接上段落之諸法實相上的真實之平等性（bhūtasamatā）而來

談發菩提心，當修行者通達以下三要點，則為真菩薩：(1) 菩提與心非各有異，

此即透過消極面的排除—— na~ anyaṃ cittam anyā bodhiḥ ——來彰顯「平等性」

（samatā）。726 (2) 菩提並不在心裡面，心也不在菩提裡面。727  (3) 菩提與心是

																																																								
719 adhimukti-vimukti-cittam: 勝解－解脫心。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n. 2 sg.）。此複合詞

之 (1) adhimukti (f.) 勝解／信解～向上地經過條理的推敲，但尚未親證，adhi-表「增上」；(2) 
vimukti (f.) 釋放／解脫～釋放煩惱解脫輪迴，vi-表「分開、掙脫」。此二者皆源自√muc (6U, 
解開／釋放)，經由對佛陀的教法向上地經過條理的推敲，而產生勝解心，亦對目前生死輪迴的

受苦受難來產生解脫心。 
720 此 bhūtā satavā iti 有三個重點：首先，基於正確的心態與修行；其次，了解這些世間出世間

之不實在； 後，形成真實的發心——發起菩提心、勝解心與解脫心。 
721 (1) citta-saṃjñinaḥ: 帶著心之概念的認定／有心想。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pl.）。(2) bodhi-
saṃjñinaḥ: 帶著菩提之概念的認定者／有菩提想。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pl.）。此複合詞之後

者，saṃjñinaḥ: (saṃjñin) adj. m. 1 pl., 有想／帶著概念認定。 
722 或可譯為「他們是遙遠地距離於菩提」。此中，dūre: (dūra) adj. 7 sg.→adv., 遙遠地。 
723 或可譯為「他們從菩提來看不是鄰近的」。此中，abhyāsannāḥ: (abhyāsanna) (abhi-ā-√sad-1Ā) 
ppp. → m. 1 pl., 坐在～之上／鄰近／到達。cf. 玄奘本（頁 1072a）譯：「彼遠菩提非近菩提」。 
724 abhyāsanne: (abhyāsanna) ppp. → m.7 sg. → adv., 鄰近地。 
725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11）科判為：（十八）真的存在、真實的眾生、偉大的眾生、

菩薩、發菩提心（真の存在、真実の衆生、偉大な衆生、菩薩、発菩提心）。本論文以為，上一

小段就實相上之菩提（bodhi）所討論的「真實性」（bhūtatā）與「真實－平等性」（bhūta-
samatā），應該併入此段之「真の存在」（bhūta）來討論。 
726 般若經典所謂的「菩提＝心之平等性」，消極面以 na~ anya A anya B 來排除二分不平等，而

把擋路石移開：積極面則以肯定式的 A sama B 來彰顯 samatā (平等性)，據此平等一貫性而將

菩提道全程一路暢通。 
727 此中需了知「誰在誰當中，誰屬於誰」乃凡夫使用套住（第七格）或歸屬（第六格）之二分

執著的邪見。e.g. 自然與人：依據菩提道的「平等性」（samatā）說法乃誰也不在誰當中，誰也

不屬於誰；若據解脫道的說法，則無論是自然的成住壞空，或是人的生老病死，皆是空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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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實性（yathābhūtatā）、如此地性（yathāvattā），故於此境界中乃非菩提、非心，

728 不可被獲得729 、不生亦非不生730 。 

    對比於上段落之三種不名為菩薩的薩埵（「已發起的眾生」／「狂亂薩埵」、

「執著菩提心的薩埵」與「面對湊合著造作的眾生」），若是俱備上述三點功德得

的真菩薩，亦可稱為➊「如實眾生」（yathābhūta-satva），因為彼已了知現象世界

乃虛幻不實731 且並非已出生（asambhūta）732 ，亦即「一切法乃非真實且無自性

733 」，故於真實的情形下，不會去執著真實。又被稱為➋「偉大眾生」（mahāsatva），

																																																								
我、非我所。 
728 此類似《心經》：「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此中「無」要改為「不是／非」較好，以

「菩提與心乃非一般現象的表面與語詞所指稱分別」之故。再次強調，梵文 na 俱有二大重點：

(1) 對於現象、語詞的看破手腳，洞察事情都不是現象的那個樣子、也不是語詞所指稱分別的

那個樣子；(2) 就把擋路的石頭搬開、就避免掉入二端，關連的就形成全程暢通與超脫，故般

若經典的 na 專門對治「坐困愁城」之囿於框架。 
729 菩提無所謂被怎樣子，當還在講菩提被怎樣子的時候，那個就不是菩提，因為當還有能、所

之時，都只是對象化、分別化與褊狹話。菩薩就是菩提，菩提就是菩薩，因此，菩薩此時就稱

為「佛陀」。那菩提可以如何？菩提可以 (1)洞察理解而平等的暢通；(2) 實證，此非能所二分

的實證，而是「等持」⇒	菩薩即是菩提。 
730 此即「生與不生的不二中道」，可分三層次來漸次提昇：(1) 首先，凡夫一般認為的生來生

去，(2) 其次，初步的不二中道——緣生而不生，(3) 後，不落二邊正向中道——不停留在這

些生與不生的二分當中，以免形成「緣生而不生」與「生來生去」之二分對立，而此時勝出的

主軸不是在「生與不生」，而是在 prajñā-pāramitā 乃至菩提。因此，當我們還在講佛教是講「生

與不生」時，很抱歉，這都只是在推論，並不是在開發智慧。故此處說「菩提乃不生亦非不

生」，即借右邊打左邊、借左邊打右邊，看右邊排除左邊、看左邊排除右邊，關連而言就不必選

邊站，再來即「不落二邊正向中道（菩提道）」。持續以「不二」去貫透，如此 prajñāpāramitā 乃

至菩提才能開發出來。 
731 凡夫依造作諸情意、認知與追逐而實現成一片的領域——這個世界，接著捕捉現象而約定俗

成地來認定這個世界，並且執為真實。相對於此，佛教以因緣生來觀察這個世界，關連地帶出

諸線索、方向、變動不居與各式各樣的結合解散的波段式、週期式的開始結束，依據此等而看

出凡夫世界的虛幻不實（abhūta）。	
732 譬如「生米煮成熟飯」，只不過凡夫不明就理說說罷了，如果真是「已經熟的飯」，那如何還

能拿去炒飯、煮成粥？故凡夫言「已經出生」，亦只不過不明就理說說罷了，以若已經出生，則

不可再生／投生。 
733 sva-bhāva (m., 本身的存在／自己的存在／自性) 指的是某一事物的存在，完完全全靠自己

本身，而全然不靠其他的條件，一般常稱為「自性」。然而，佛教的緣起觀認為此乃「睜眼說瞎

話」，無論是具象的存在體（existent/entity）、或是之抽象的存在（existence），甚至如出世間之

「空性」、「不二」、「真如」等無為法得概念，通通不離蘊界處諸法之背後周遭諸條件推動而存

在，故都欠缺本身固定的存在。故 asvabhāvāḥ 即一切法乃是「無自性／非本身存在」之義。此

外，一神教所講的「神／上帝」（god）、印度教所講的「梵天」（brahman）或道家所講的「獨立

而自主」（道）皆為自性的觀念。有些人認為「時間就是時間」、「空間就是空間」，當這樣子講

時亦把時空給自性化了。當講桌子本身的存在、椅子本身的存在時、或我本身，亦涉及自性的

觀念，故要小心使用「反身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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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彼於「大乘」（mahāyāna）——通達了知所有涉及有為的、無為的、世間的、

超越世間的——沈潛而了達。734 由於通達所有涉及這一切，故跳脫遠離如下的

框架：巨大的眾生的概念認定（satva-saṃjñā）735 ／深厚的無明之積聚（avidyā-

skandha）／擴大的有為諸行之積聚（saṃskāra-skandha）736 ／強大的無知之積聚

（ajñāna-skandha）737 ／巨大的困苦之積聚（duḥkha-skandha）。因此，彼禪修將

負面排除——不獲取心、心態衍生表現的法目（心所）738 ，以及不獲得菩提、

菩提分支（覺支）的法目739，與正面開發——朝向而洞察了解心之本性740 ，以

及菩提之本性741 。也被稱為➌「真實菩薩」（bhūta-bodhisatva），因為於真實境界

																																																								
734「大乘」（mahāyāna）乃涉及廣大格局、所有項目的如實了知，換句話說，有關三千大千世

界導向無上菩提之世界與修行所涉及的所有項目，就其來龍去脈之全盤的通達認知。據此可得

知，般若經典所說的「大乘」與學術界的說法十分不同，前者直接了當從修行的內涵去掌握，

而後者則從外表的部派歷史與流傳典籍等而來立說。 
735 此種強大的眾生想會繫縛著一般凡夫，因此都逃不出「自我」、「國家」概念的魔掌，而以這

種褊狹、平庸、短暫的心態在過日子，故造就不出大士。 
736 如何遠離有為諸行？若就解脫道而言，無無明就無行；然若就菩提道而言，並非什麼都不

作，而是以生生世世作自度度他的修行，如此了知其空性、非真實，接著對於所作之行以「不

二」來遠離能所二分，以「無所得」來去除執著，而呈現「即有為即無為」，如是遠離有為諸行

之積聚，而成為大士。 
737 一般而言，a-jñāna (n., 無知) 與 avidyā (f., 無明) 可視為同義詞，然可略做區別如下：前者

指對世間並無做觀察、探究而認知的活動；後者指對世界與修行之情形昏暗而不明。 
738 「心」在講作用：表現情意作用、表現認知作用，這就形成各式各樣浮現的心態。佛教對於

「心」要去認識觀察、了解與調整，構成凡夫的負面的心態（如貪嗔痴我慢懷疑）要去排除或

不產生，對於正向的心態（e.g. 出離心、菩提心、空性慧）要去產生而持續地修行推動，關連

的就有意業、語業、身業，初階、中階、高階修行等衍伸。在此強調的是，對於心態 不需

要的是，去抓取獲得之；相較於凡夫，不只對外境抓取，更是對內心去執取，例如常言的「深

得我心」就是一明顯的事例。 
739 此無上之菩提並不是什麼東西，而是經由發心而不斷地觀察、洞察而安住所打造形成的。因

此，菩提 要不得的是想要去執取、想要去獲得，這點亦呼應《心經》：「以無所得故，菩提薩

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740 citta-prakṛtim (心之本性) 乃清淨光明。談到 pra-kṛti (本性) 需為不受到條件推動的、非組合

的、非變動不居、非因緣添加而為事情於根本上的情形。相對於此，saṃs-kṛta (有為的)乃為條

件推動而造作的、合成的、變動不居而波段式結束的，故言產生菩提心，此是有為造作並非心

的本性。 
741 bodhi-prakṛtiṃ:(菩提之本性) 不只是語詞上所講的菩提，也不只是修出來的菩提，而是要對

語詞概念與所修出來的來穿透到其根本，此乃不受到任何條件造作推動，不經歷這些變動不居

的，以及不會壞滅的，這個即稱為「菩提之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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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彼了知菩提與心為「不即不離」742，就負面排除的禪修亦無修無遣、743 無

所得與無所恃怙，彼為不退轉菩薩而安住於無上菩提之中，不如是地觀照有心、

菩提、生、滅等諸各各差別744 ，不如是地觀照有發心趣向大菩提者745 ，故發起

勝解－解脫心（adhimukti-vimukti-cittam）746 。 

    總之，凡是只要帶有心與菩提之概念認定747 而發菩提心者，彼乃距離菩提

差得太遠了。反而，凡是非以遠、近地來觀看菩提，則彼從菩提來看是靠近的，

748  彼亦名為「真發菩提心者」。 

 

 

    etac ca me Suvikrāntavikrāmin saṃdhāya nirdiṣtaṃ: yo hy advayam ātmānaṃ 

prajānāti, sa buddhaṃ dharmaṃ ca prajānāti. Tat kasya hetor? ātmabhāvaṃ sa 

																																																								
742 當 初時，修行者走上菩提道而發菩提心，此時所發之心並不等於菩提，之後持續不斷推

動，經長劫修到一生補處時照樣發菩提心， 後水到渠成所發菩提心就兌現成為無上菩提。據

此，菩提不等於菩提心，但是菩提也非離於菩提心而另外存在於其他領域者，例如目前存活的

我，已非小時候的我，但也非離於小時候乃至上一輩子而處於另外領域者。此種「一氣呵成，

貫徹成就」的觀點，方才不至於墮入一神教之能塑造與所塑造的截然二分當中。 
743 切勿把所欲排除之負面的煩惱邪見等給實體化，這些只不過是因緣生，只是如風浪吹來吹去

切勿假戲真做。 
744 此背後的義理分二，(1)「各式各樣的差別」為凡夫的感官裝備、認知格局、認知過程的分

別與概念的投射，就這些從世界而來的的差別認定，去行點狀捕捉而視為確實如此，因此不斷

地造諸有漏業而流浪生死。(2) 般若經典要來形成智慧：就世間上眾生所造的五花八門各式各

樣的造作，佛教皆通達觀照（prajñā/ ājñā）通通為緣起、空性、虛幻，因此就無所謂這些五花

八門千差萬別之不同；接著更進一步地，就這些諸差別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來形成如實關連

之通達的認知（jñāna/ ājānanā）。般若法會用兩個辦法去打通，其一為諸法實相／根本於法性平

等一貫，其二為菩提道勢如破竹——從初發心到成就無上菩提，這之間乃道路直通。 
745 如禪宗參「念佛者是誰」般，並沒有任何的一位修行者在觀看，亦沒有一觀看對象可捕捉，

更無任何觀看的情境、脈絡、系統之流程可執取。此與西方知識學之「我思故我在」大相徑

庭，於西方主流中，思維即預設了思維主體，此則準備掉入語句構造（I think that ~）的漩渦與

陷阱之中。 
746 經由對佛陀的教法向上地經過條理的推敲，而產生勝解心，亦對目前生死輪迴的受苦受難來

產生解脫心。	
747 此即《金剛經》：「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欲對治此者，應該不

要把所聽聞閱讀的經文經義當成有實質的內容，正如筏喻法門／假名施設之工具觀，到達目的

即應放下，而非背執在身上不放。 
748 當我們透過般若經典了知生命、世界、大乘修行都是無量、無數、無邊的，那就不會如一般

凡夫，小鼻子小眼睛般斤斤計較地說：「我距離生命的終點是多遠、多近」，或「我距離某成就

目標是多遠、多近」。只要目標正確、方法用對、功夫腳踏實地，則鐵杵也能磨成繡花針，無上

菩提乃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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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āvayati sarvadharmāṇām, yenâdvayaparijñayā sarvadharmāḥ parijñātāḥ, 

ātmasvabhāvaniyatā hi sarvadharmāḥ. Yo hy advayadharmaṃ prajānīte, sa 

buddhadharmān prajānīte; advayadharmaparijñayā buddhadharmaparijñā, 

ātmaparijñayā sarvatraidhātukaparijñā. Ātmaparijñêti Suvikrāntavikrāmin pāram etat 

sarvadharmāṇām. Katamac ca pāraṃ sarvadharmāṇāṃ? yo hi naiva āram upalabhate 

na pāraṃ manyate na pāram abhiniviśate, tasya parijñayā pāragata ity ucyate; na punar 

yathôcyate. Evam eṣāṃ Suvikrāntavikrāmin bodhisatvabhūmir anugantavyā. Sā 

bodhisatvaprajñāpāramitā, yatrâṇv api na kiṃcid gantavyaṃ vā ’dhigantavyaṃ vā, na 

hy atr’ āgamanaṃ vā gamanaṃ vā prajñāyata iti749 . 

    Ārya-Prajñāpāramitā-Nidāna-Parivartaḥ Prathamaḥ.750 (p. 20, l. 17 ~ p. 21, l. 5) 

 

【白話翻譯】 

    善勇猛！這一套就被我以［如下］帶著隱密涵義的方式751 而來宣說：752 事

實上，凡是任何的人物、眾生或修行者以智慧的形態在認知753 不二與自我754 ，

																																																								
749 此 iti 為講說 後的標記。 
750 Hikata said: “In Ch. this sutra is not divided into Chapters, accordingly no Chapter-name here, Tib. 
gleṅ-gshiḥi leḥu shes-bya-ste daṅ-poḥo.,” 此亦即說，在漢譯本沒區分品名，而在此的品名乃順著

藏譯本（yེང་གཞིའི་ལེz་ཞེས་Q་$ེ་དང་པོའོ།）而題名為「聖‧般若波羅蜜多‧因緣品‧第一」。詳閱 Hikata 梵校本

（p.21, n.1）。按 Vaidya 天城體版（p.11）आयर्प्रज्ञापारिमता(यां) िनदानपिरवतर्ः प्रथमः॥ 也是如是品名，並說

明此品名發現於梵文、藏譯本，而於漢譯本無。 
751 me (被我)；saṃdhāya (adv., 密意地／帶著隱密涵義方式地) 。  
752 nirdiṣṭam: (nirdiṣṭa) (√diś-6P) ppp. → n. 1 sg., 被講說／來講說。此字源自√diś(宣說) 之過去被

動分詞 diṣṭa，由於呼應主詞 etat (n. 1 sg.) 而形成中性的名詞補語，亦可視為動詞，翻譯為「被

宣說」或「來宣說」。 
753 prajānāti: (pra-√jñā-9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以智慧的形態在認知。此動詞非常重

要，因其表示「智慧」（wisdom）的動詞狀態，故此就多說幾個字，翻譯成「以智慧的形態在

認知」，或可譯為「洞察理解」、「作智慧」、「開發智慧」。 
754 advayam: (a-dvaya) adj. m. 2 sg., 不二；ātmānam: (ātman) m. 2.sg., 自我。對於「不二」、「自

我」以智慧的方式認知進去。cf. 玄奘本（頁 1072a）略不同譯為「自知無二相者」，缺「自

我」。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2，片 64，行 2）類似漢譯亦缺「自我」，譯為「認知不二」

（གཉིས་O་མེད་པར་ཤེས་པ། gnyis su med par shes pa）。Conze 本（p.17）略不同地譯為「認知自己為不二」

（knows himself as non-dual）。戶崎宏正本（p.114）亦不同地譯為「本性之不二的這件事情」

（本性の不二なるこ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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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那位人物、眾生或修行者即以智慧的形態在認知覺悟者（佛）與法。此何以故？

任何的人物、眾生或修行者以禪修方式開發有關一切法的自體755 ，［此源自於］

凡是一切法被他藉由不二之周遍了知756 而周遍了知，757 因為一切法〔於菩提道

的開發之中〕決定在自我與自性758 。事實上，凡是任何的人物、眾生或修行者

以智慧的形態在認知不二之法759 ，他即是在開發佛法（用以打造諸佛如來的法

目）760 的智慧；周遍了知佛法靠的是周遍了知不二之法，周遍了知所有的三界

靠的是周遍了知自我。761 善勇猛！所謂的「自我之周遍了知」，那個就是有關一

切法的彼岸。762 又，有關一切法的彼岸是什麼？事實上，凡是任何的人物、眾

																																																								
755 ātma-bhāvam: 自體。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2 sg.）。此中，當名詞字尾為-an 時，若為複

合詞之前項目（member A）時，常將字尾-n 省略，亦即是 ātman → ātma。cf. 玄奘本（頁

1072a）不同之翻譯為「彼能證會我及有情俱無自性，即能遍知諸法無二。」而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2，片 64，行 3）譯為「認知不二」（བདག་གི་ངོ་བོ་ཉིད།། bdag gin go bo nyid）。Conze 本

（p.17）譯為「人格」（personality）。戶崎宏正本（p.114）譯為「本性」。 
756 advaya-parijñayā: 藉由不二之周遍了知／藉由周遍了知不二。依主釋（受格關係，f. 3 sg.）。 
757 parijñātāḥ: (parijñāta) (pari-√jñā-9U) ppp. →m. 1 pl., 被周遍了知的。表面上，「我」與「不

二」乃嚴重衝突的，然而菩薩以「不二之周遍了知」為基礎，所打造菩薩行的「自體」（ātma-
bhāva）是源自對世界一切法的周遍通達了知所造就的，因此，這個就不是凡夫的「依然故

我」，而是以「不二」為優先導引而將 ātmabhāva 切換成的初地～十地、乃至成佛之十力、四無

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 
758 ātma-svabhāva-niyatāḥ: 決定在自我與自性。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pl.）。此複合詞由三個

項目所組成：(1) niyatāḥ: (niyata) (ni-√yam-1Ā) ppp. → m. 1 pl., 決定的／被確定的。 (2) 自我

（ātman）～多義詞，依其脈絡約分為四，a.人稱代名詞 b.主體，以區別於「客體」或「他者」

c.感受，如云「我好痛苦」d.主宰義之自我；(3) 自性（svabhāva）＝本身的存在，靠自己而如

此的存在，其中，svabhāva ≒ ātman，只不過後者特指有情，並涉及人稱代名詞。cf. 玄奘本

（頁 1072a）此整句頗不同的翻譯：「彼能證會我及有情俱無自性，即能遍知諸法無二，由能遍

知諸法無二，定能了達我及有情與一切法，皆以無性而為自性，理無差別。」而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2，片 64，行 3-4）疑似漏掉此句。Conze 本（p.17）譯為「被確定於在他們本身存在

的自我」（fixed on the self in their own-being）。戶崎宏正本（p.114）譯為「於本性之中確定為所

謂『是無實體』的狀態」（本性において（無実体であると）定まっている）。 
759 prajānīte: (pra-√jñā-9Ā)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以智慧的形態在認知／那個人物在開

發智慧。只不過此時用 Ātmanepada 的形式。此中需注意的是：沒有一個東西叫做「不二」，而

是在對一切法解開又解開，解開成不二——做出「對法之不二的如實了知」、此即不二之法

（advayadharma）的智慧的開發。 
760 buddha-dharmān: 佛法／用以打造諸佛如來的項目。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2 pl.）。此處

為狹義的「佛法」，即當對諸法之不二的如實了知之後，即通達了知「用以打造成佛所根據的法

目」。據此可知，成佛靠著是「入諸法之不二」。 
761 sarva-traidhātuka-parijñā: 周遍了知所有的三界。依主釋（受格關係，f. 1 sg.）。cf. 玄奘本

（頁 1072a）譯為「若能遍知我即遍知三界」。  
762 ātma-parijñā: 周遍了知自我。依主釋（受格關係，f. 1 sg.）。cf. 玄奘本（頁 1072a）譯為

「能遍知我」。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2，片 64，行 4）譯為「周遍認知自我」（བདག་ཡོངས་O་ཤེས་པ། 
bdag yongs su shes pa）。Conze 本（p.17）譯為「理解自己」（the comprehension of self）。戶崎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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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或修行者即不獲得此岸（目前所在的位置或情況），不以自我為中心的思量彼

岸（究竟的目標）、亦不執著彼岸，則那個就被說為「藉由彼人的周遍認知而到

達彼岸」，763 再一次地來說，〔菩提道導向無上菩提到達彼岸的這一套，其確實

的情形〕並不是如同語詞所說的〔這個字詞、那個字詞，這個分別、那個分別〕。

764 善勇猛！如此地，菩薩地應該被〔菩薩〕他們隨順趣入〔、應該被他們證得

的〕。765 而那個即是菩薩的般若波羅蜜多（菩薩之智慧的通達），謂於彼情形中，

也沒有任何微小的事物766 可被趣入或可被證得，因為，於此修行的情形中，談

不上或來、或去而可被認知。767  

    聖‧般若波羅蜜多‧因緣品‧第一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768 可謂第一因緣品的總結，有二大要點，「不二之法」（advaya-

dharma）與「到達彼岸」（pāra-gata）。 

																																																								
本（p.115）譯為「完全地盡知本性之智」（本性を完全に知りつくす知）。 
763 pāra-gataḥ: 到達彼岸。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此可呼應於《心經》之「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cf. 玄奘本（頁 1072a）此整句略不同的翻譯：「謂一切法平等實性，若不得此、

亦不執此，若不得彼岸、亦不執彼岸，彼名遍知到彼岸者」。此中，玄奘本之謂「到彼岸」，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2，片 64，行 5）譯為「已到彼岸」（ཕ་རོལ་/་སོང་བ།། pha rol tu song ba），Conze
本（p.17）譯為「已經去那一邊了」（has gone beyond），而戶崎宏正本（p.115）譯為「已究極

地達到了」（究極に達した）。 
764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⑯～再次地第十六次強調，以上剛剛所講述的，只是借用與詞語概念在

講說「到彼岸」而已，請大家不要抓在這些語詞語句上而行分別執著。 
765 (1) eṣām: (ayam) 3rd per. pron. m. 6 pl.	 →m. 3 pl., 被他們（指菩薩）。(2) bodhisatva-bhūmiḥ: 
菩薩地。持業釋（形容詞關係，f. 1 sg.）。(3) anugantavyā: (anugan-tavya) (anu-√gam-1P) fpp. → 
f. 1 sg., 應被隨順趣入的。(4) adhigantavyā: (adhigantavya) (adhi-√gam-1P) fpp. → f. 1 sg., 應被證

得的。於此句中，依玄奘漢譯本與前後文脈，而添加「應被證得的」似較順暢。cf. 玄奘本

（頁 1072a）：「諸菩薩衆應如是趣諸菩薩地，應如是證諸菩薩地。」 
766 aṇuḥ: (aṇu) m./n. 1 sg., 微塵／極微／少分→ paramâṇu (m./n., 極微／原子)。又，此詞於此當

中性主詞。 
767 prajñāyate: (pra-√jñā-9U)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認知。cf. 玄奘本（頁 1072a）：「謂於此中無

有少法可趣可證，以於此中不可施設有往來故。」 
768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14）科判為：（十九）到達不二法、彼岸——智慧的完成（不

二の法、彼岸への到達——知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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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洞察理解「不二」（advaya）與「自我」（ātman）即是洞察理解佛與法，

換句話說，先基於「不二」的周遍認知，之後，不再迴避方式而直接面對「自我」

——緊迫盯人地看進去「骨幹上自我是如何的來、去、變化」，並藉由「一切法」

而去開發出「自體」（ātma-bhāvam）769 ，且順著「自我－自性之決定」（ātma-

svabhāva-niyatā）的軌道，而將自我打造成於菩提道上的真才實學乃至成就十力、

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之法。770 因此，

洞察理解「不二之法」（advaya-dharma）即是洞察理解佛法（buddha-dharma）771；

而周遍了知不二之法則是周遍了知佛法，周遍了知自我則是周遍了知所有的三界

（sarva-traidhātuka-parijñā）。772 據此可知，成佛靠著是「入諸法之不二」。 

    其次，自我之周遍了知（ātma-parijñā） 773  即是一切法之彼岸（pāram 

																																																								
769《大般若經》、《華嚴經》、《解深密經》皆描述有關於修次第品，即從初地至十地之菩薩的本

事作為，特別是藉由「一切法」而去開發出「自體」，關連的就帶出菩提道之修行項目。此乃就

「一切法」去觀察（samanupaśanti），換句話說，菩薩是藉由一切法所打造而成的，菩薩觀察一

切法緣起、空性，如何在菩提道可以持續不斷地正向運作推動（發菩提心與菩薩行），正如《密

嚴經》之所謂的「嚴密、堅固、莊嚴」般，菩薩乃經過六度萬行之千錘百鍊而打造而成的。	
770 此「自我－自性之決定」（ātma-svabhāva-niyatā）～ 世界運作的軌道，一切法之推動的骨幹

是決定於「自我」與「自性」。此在講，於菩提道的教學以開發智慧為主，故不再只是排除「自

我／自性」、迴避「自我／自性」，而是面對處理提昇之，藉由修行順這「自我－自性」之軌道

而將自我打造真才實學，如此方可往無上菩提邁進而成就十力～十八佛「不共」之法。 
771 此為狹義的「佛法」：用以打造成佛所根據的材料或法目。又，廣義的「佛法」為諸佛菩薩

及其佛弟子所開演之法。 
772 周遍認知凡夫如何形成自我概念、自我認定、自我傲慢、自我執著，關連的以此自我概念等

便兌現於整個三界六道的眾生之情形就能清楚明了，e.g. 若能了知「全世界就是我的世界，都

受我的掌控」之自我概念，則易了解他化自在天／天魔之道。同樣地，透過了知「對自我觀念

看破手腳」，就可了知阿羅漢之解脫道。而透過了知「在認知不二法之後，不僅僅只是排除、迴

避自我（ātman），反而迎向面對之，而順著自我－自性之軌道，將自我轉化打造成真才實學乃

至成就十力～十八佛不共法」，此則可了知成佛之菩提道。 
773 般若經典其智慧的產生，其一貫流程乃藉由「觀察／觀照」（samanupaśyati）→「洞察理

解」（prajānāti）→「周遍了知」（parijñā）。在此，對「自我」形成「周遍了知」＝一切法之彼

岸（pāram sarva-dharmāṇām），即透過上述之一貫流程，把「自我」走到世界邊、走到涅槃、走

到大般涅槃，此方稱為「彼岸」（param）。佛教要去玩自我、要去周遍了知自我，就把自我涉及

的所有相關的項目，一切法的來龍去脈與領域、及其有關的修行全程（無量無數無邊）走完。

因此，這「自我」要跟「一切法之彼岸」與「不二」形成關連，故 ātman 即非凡夫之二分的自

我，我執的自我。由此亦可得知，般若經典看事情的二套看法：(1) 依他起（parataṇtra），事情

由其他條件所造成的故而「依他起而空／緣起而空性」，但光憑此則此空相當於 100%之斷滅

空，則不容許「佛性」、「如來藏」的餘地，藏傳希杰派（ཞི་Qེད་པ）為避免墮入能、所二取空，故

來施設「他空而自不空」，反而掉入「他空」與「自不空」的相對兩端的紛爭，為免此爭故(2) 
第十六會帶入第二套看法，即切入「自我」的緣起，緊迫盯人地看進去「骨幹上自我是如何地

來、去、變化」，而了達「非空非不空」之不二觀。因此，初步而言「緣起而空性」；接著，「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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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vadharmāṇām）。總之，凡是行者不獲取此岸、不以我慢思量彼岸、亦不執著彼

岸，此即謂「藉由彼菩薩的周遍認知而到達彼岸」（tasya parijñayā pāragata iti）。

774 再一次地強調，「到達彼岸」的這一套，於實相上並不是如語言所述說的那樣。

當智慧暢通通達時，連任何微小的也都不被前往或證悟，此即所謂「菩薩的般若

波羅蜜多」（bodhisattva-prajñāpāramitā）775 ，於此修行的力成或境界之中，談不

上或來、或去而可被認知的。776  

 

 

 

 

 

 

 

 

																																																								
作是說而不如說」，俾令行者不停留於概念文字的表相，而執有「空」可得而於其上起無謂的爭

執，總之，其乃不落二端正向中道，如是一貫地往菩提道之般若慧無盡的開展。 
774 此中，將一切法之彼岸切換在修行者的運作上，運作於獲得、思量、執著此或彼岸，此等負

面全部排除掉，此岸與彼岸等的不二之周遍了知，水到渠成，即「到彼岸」（pāragata）——終

極目標的徹底成就。如此，方能說「常樂我淨」的佛地圓滿的福慧境界，或如《勝鬘夫人經》

所說的「以不空如來藏來成就自我」。 
775 般若波羅蜜多表現為菩薩之智慧的通達，然而，彼不能取代佈施等五度，但卻能於佈施時，

體證三輪體空而不去執著，了悟空性而無所得，如果缺乏此通達的智慧之導引，則佈施等五度

將如盲者而不自覺地去相向危險的境地。 
776 譬如，目前我們來到這個教室，於幾分鐘前，我們還才說「我要去教室」，那倒底是「來」

（āgamanam）？還是「去」（gamanam）？事實上，是「不來亦不去」。一般凡夫喜歡找到一固

定的位置／本位——相當於座標軸的原點，常見的三大原點：身體、住家、國家——而會說我

要恢復身體健康、回家、回國，然事實上並無「恢復身體健康」、「回家」、「回國」這一回事，

也並無一固定的位置／本位這一回事。這當中只不過是「諸法緣起而十方的流程之無限的開

通」，即於此中來做相對位置的轉換，與短暫的跑來跑去罷了，故菩提道是要來打開、開通此十

方之無限流程，從一佛國至一佛國，因此，並無凡夫之以何做為本位而行「來」或「去」此等

相對概念。以上即為般若經典的智慧的開發，而對所做的「來去」行智慧的觀照，若能通達，

則蘊處界諸法也通了、世界也通了、修行道路也通了、生命道路也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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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Ānanda-Parivarto Dvitīyaḥ（आनन्दपिरवतोर्  िद्वितयः 阿難陀品第二） 

 

 

    Atha khalv āyuṣmānānando bhagavantam etad avocat: uttrasiṣyanti Bhagavan-n 

asmin nirdeśe ’dhimānikā nimittacāriṇa iti. Atha khalv āyuṣmāñ Śāradvatīputra 

āyuṣmantam Ānandam etad avocet: agatir atr’ āyuṣman-n-Ānandâ dhimān-ikānām, 

aviṣayaḥ, na te punar atrôttrasiṣyanti. Tat kasmād dhetor? uttrastā ete, ye pāpamitra-

hastagatāḥ, agatis teṣām atrâviṣayaḥ. Ye punar Āyuṣman-n-Ānandâdhimāna-prahāṇāya 

pratipannā adhimānaprahāṇāyôdyuktās, te hy atrôttrasiṣyanti, Tat kasmād dhetor? 

adhimānaprajñayā niradhimānatāṃ gaveṣante mānaprahāṇaṃ ca gaveṣante. Ye punar 

āyuṣmān-n-Ānanda mānaṃ nôpalabhante, na samanupaśyanti, na manyante, 

nâbhiniviśante, na te kvacid uttrasiṣyanti, nâpi kvacid uttrāsam āpsyante. Na c’ 

āyuṣmān-n-Ānandâdhimānikānām arthāyêyaṃ dharmadeśanā pravṛttā, anavakāśo hy 

atr’ āyuṣman-n-Ānandâdhimānikānām, ye câdhimānaprahāṇāyôdyuktā vyāvacchante. 

Adhimāna ity āyuṣman-n-Ānandâdhikārasamāropasyaitad adhivacanaṃ; ye ’dhimāne 

caranty, adhikārasamārope te caranti, na te samacāriṇaḥ, samacāriṇo ’py asmin dharme 

saṃśayaḥ. 

    Ye punar āyuṣman-n-Ānanda nâpi samam upalabhante na viṣamam, nâpi samaṃ 

manyante na viṣamam, evaṃ na samam abhiniviśante na viṣamaṃ, na te kvacid 

uttrasiṣyanti, na saṃtrasiṣyanti, na saṃtrāsam āpatsyante.777 (p. 21, l. 9 ~ p. 22, l. 3)  

																																																								
777 依據前文已同樣出現詞與文脈，以及玄奘本（1072b），應該有如下三詞之校正： uttraṣyanti 
→ uttrasiṣyanti；saṃtraṣyanti → saṃtrasiṣyanti；āpatsyante → āpsyante。此外，Vaidya 天城體版

（p.12）前二詞有改正，但第三詞沒改仍然為 आपत्स्यन्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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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翻譯】 

    善勇猛！爾時確實地具壽阿難陀啟白世尊說：「世尊！修行夾帶著意象之增

上慢者們，就這一套〔般若法會的〕開示將會害怕恐懼。」778 爾時確實地具壽

舍利子779 告訴阿難陀說：「具壽阿難陀！就增上慢者們而言，此處〔開示〕乃不

是他們的道路、不是他們的領域，於此處他們談不上有何害怕恐懼。780 這是何

緣故呢？他們已經害怕恐懼了，謂凡是那些已經落入惡友的掌心中781 ，而就此

〔般若法會的〕開示並不是他們的道路、不是他們的領域〔，然而因被恐嚇就會

害怕〕。782 復次，具壽阿難陀！凡是那些為了捨棄增上慢而實踐者、為了捨棄增

上慢而精進者783 〔，然而因觀念不正確、心態患得患失、或方法不熟練〕，於此

處確實地他們將會害怕恐懼。784 這是何緣故呢？他們藉由洞察了解增上慢而在

																																																								
778 (1) adhimānikāḥ: (adhimāika) m. 1. sg., 增上慢者／自以為夠那個水準而事實不然者。此中，

宗教上的增上慢，其流弊尤其嚴重，負面影響世間尤其強大。(2) nimitta-cāriṇa: 行有相者／修

行夾帶著意象者。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pl.）。於此中須區別二者，nimitta (相／意象) ≒	
mental image，而 lakṣana (外相／特徵)指「外顯的特徵」，而一般眾生常會卡在自己先前所生起

的 nimitta 而驚恐不已。(3) uttrasiṣyanti: (ut-√tras-4P) fut. 3rd per. pl., 他們將害怕恐懼。 
779 舍利子／舍利弗——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號稱「智慧第一」——常見的寫法為 शािरपुत्र 
(Śāriputra)，然而此處為 शारद्वतीपुत्र (Śāradvatīputra)，此形式則常見於大乘佛典，特別是出土於

Gilgit 的梵文佛典寫本。 
780 (1) agatiḥ: (a-gati) f. 1 sg., 非道路／非行處。(2) aviṣayaḥ: (a-viṣaya) m. 1 sg., 非境界／非領

域。此時，舍利子給阿難陀碰個軟釘子而言「若根器不足就此般若法會的教學，非其道路、非

其境界，連害怕都談不上」，以上為經典教學的特色，非單純佛陀及其弟子的對答，而師兄弟之

間亦時常相互切戳學習增長。 
781 pāpamitra-hastagatāḥ: 諸親近惡友者／已經落入惡友的掌心中者們。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pl.）。此複合詞為 pāpa-mitra (n., 惡友／惡知識)+ hasta-gata (ppp.→ m., 親近／至手)。  
782 此為第一類恐懼者，因爲受到惡知識洗腦或恐嚇之影響，則對此般若法會所開示的甚深教

法，亦將產生莫名的害怕或恐懼。cf. 玄奘本（頁 1072b）此整句略不同的翻譯：「非增上慢行

有相者所行之境，彼何恐怖？所以者何？懷恐怖者離增上慢，惡友所攝，聞甚深法不能測量，
恐失所求便生恐怖。」 
783 (1) adhimāna-prahāṇāya: 為了捨棄增上慢。依主釋（受格關係，n. 4 sg.）。(2) pratipannāḥ: 
(prati-panna) (prati-√pad-4Ā) ppp. →m. 1 pl., 朝向而實行／實踐。(3) udyuktāḥ: (ud-yukta) (ut-
√yuj-7U) ppp. →m. 1 pl., 往上連接／精進、勤勞。 
784 此為第二類恐懼者，雖然看到增上慢的過失而追求離慢，而正精進，然而因觀念不清楚、心

態患得患失、或方法不熟練——執著有慢，想要離這真實的慢，於此處他們確實會害怕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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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785  離於增上慢性，以及他們在追求慢之捨棄。786 復次，具壽阿難陀！凡是

那些並不去獲得慢、看不到慢、不以慢為慢787 、以及不去執著慢者，則他們將

沒有任何一點恐懼，他們也沒有獲得任何一點恐懼。788 而且，具壽阿難陀！這

一套法之開示並不是為了那些增上慢者而運轉出來的，於這一套講說之中確實地

是無諸增上慢的餘地，789 謂凡是那些精勤修行790 於為了捨棄增上慢而努力者。

具壽阿難陀！所謂的「增上慢」其乃是「往更為高超的增添上去」（增益增上造

作）791 的多講些話來做另一適當涵義的補充說明；792 凡是那些行於增上慢者，

則他們運行於更為高超之增添，且他們不是平等行者793 ，而縱使是平等行者也對

																																																								
785 gaveṣante: (√gaveṣ-1Ā) pres. indic. 3rd pl., 他們在追求。此字根√gaveṣ 來自 go(牛)+ √iṣ(欲
求)，亦可了知釋迦牟尼的姓氏 gotama (m.) = gautama 瞿曇／喬達摩／ 大的公牛。 
786 cf. 玄奘本（頁 1072b）此整句略不同的翻譯：「諸有為欲斷增上慢行正行者，容有怖畏，諸

有為欲斷增上慢勤精進者，亦有怖畏。所以者何？彼既能了增上慢失，求無慢性及求斷慢，聞
甚深法不能測量，恐失所求便生怖畏。」 
787 (1) mānam: (māna) m./n. 2 sg., 慢、我慢。(2) manyate: (√man-4Ā) pres. indic. 3rd sg., 那個人物

在思量。此句亦可另譯為「自我為中心而思量慢」而玄奘本（頁 1072b）類似譯為「於慢為

恃」，此則相當於「慢過慢」（mānâtimāna），此乃錯上加錯且相當嚴重的情形。cf. 戶崎宏正本

（p.117）僅譯為「沒有驕傲這回事」（おごることない）。 
788 (1) uttrāsam: (uttrāsa) m. 2 sg., 畏懼、恐怖。(2) āpsyante: (√āp-5U) fut. 3rd pl., 他們將獲得。此

一類為正確的作法而離開恐懼者，因為他們「不去獲得慢、看不到慢、不以慢為慢、以及不去

執著慢」地修行開發「無所得」、「無所執」的智慧，故就不會害怕。cf. 玄奘本（頁 1072b）的

翻譯：「若有於慢不得、不見、無恃、無執，彼於諸法無恐無怖。」 
789 (1) anavakāśaḥ: (an-avakāśa) adj. m. 1 sg., 毫無餘地／無有是處。(2) avakāśaḥ: (avakāśa) m. 1 
sg., 空間／餘地／處／機會。若修行具有一貫的主軸，則無害怕、無慢心生起的餘地，倘若有

時六神無主，則拜佛念佛持咒自然回歸正軌；然而，若主軸不明、無心向道，負面思維便很容

易趁虛進入，因此便會產生害怕或起慢的情形。cf. 玄奘本（頁 1072b）略不同的翻譯：「如來

不為增上慢者說如是法，故彼無容於此恐怖。」 
790 vyāyacchante: (vi-ā-√yam-1U) pres. indic. 3rd pl., 他們在精勤修行。此詞√yam(剋制)為修行的

基本工夫，於其前接 vi-代表將負面的排除掉，而 ā-作為強調之用。 
791 adhikāra-samāropasya: 增益增上造作／往更高超的增添上去。依主釋（受格關係，m. 6 
sg.）。此複合詞後者，samāropaḥ: (sam-ā-ropa) m. 1 sg., 增益／妄建立，其源自√ruh (1P, 生長／

成長) 的使役形 ropayati 而來的陽性名詞，有「妄建立之增添」的意思。cf. 玄奘本（頁 1072 
b）的翻譯：「增益勝法」。 
792 此類似對「增上慢」做一運作式的界說：adhimānaḥ = adhikāra-samāropa。那些行於增上慢

者，亦即是往比較高級、高檔去做添加增長的眾生——沒那個本事，卻又假冒添加使人信以為

真。然而，修行之道次第的增展都是扎扎實實的真工夫、一步一腳印的實修實煉，因此沒有增

上慢的問題，更無需去假冒添加去欺騙他人。cf. 玄奘本（頁 1072b）的翻譯：「增上慢名當知

顯示增益勝法」。 
793 sama-cāriṇaḥ: 平等之運行者／行走於平等的修行者。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pl.）。此複合

詞之後者，cāriṇaḥ: (cārin) m. 1 pl., 諸運行者～「平等就貫通」，而增上慢者會與他人比高低，

彼即非平等行者。此中，初地～十地的「道次第」尤如搭飛機，順著航道，就平等直通而到達

目的地，由於菩薩俱備無量十方諸世界之平等暢通的智慧，故順著修行即能達至佛果位，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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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第十六會所開示的〕法還是會有懷疑的。794  

    復次，具壽阿難陀！凡是那些不去獲得平等、不去獲得不平等者，795 不以

自我為中心去思量平等、不以自我為中心去思量不平等者，796 如是不去執著平

等、不去執著不平等者，因此他們將沒有任何一點懷疑恐懼，他們將沒有任何一

點驚恐怖畏，他們也沒有獲得任何一點恐懼。797  

 

【分段要義】 

    此為第二阿難陀品的第一小段798 ，主要是在探討對此第十六會的開示，有

前二類會害怕恐懼，與第三類不會害怕恐懼者：第一類行意象之增上慢者，由於

易受到惡友攝持的影響，對此教法沒有去想過、也沒有興趣、不是他們的道路，

故稍加恐嚇隨即莫名害怕。第二類修行者，雖有心於排除我慢，亦精進修持，然

由於認知不正確、心態沒把持好與方法沒熟練，故對此教法容有恐懼或猶豫不決，

害怕「萬一」。第三類者，由於他們不去獲得慢、看不到慢、不以慢為慢、以及

不去執著慢者，以「無所得」與「無所住」的觀念正確、心態把持好與方法熟練，

																																																								
不同於凡夫卡在平面之某一角落上無法開通，亦不同於那些虛偽造假的增上慢者。而正好於平

等行而成就無上菩提，是故諸法平等無有高下，「心－佛－眾生」三無差別。cf. 玄奘本（頁

1072b）的翻譯：「以行增益非平等行」。 
794 saṃśayaḥ: (sam-śaya) m. 1 sg., 懷疑／猶豫不決。此詞源自√śī (1U, 躺臥／睡眠) 而來的陽性

名詞，於前接 sam-有「一起躺下、使混亂」的意思，此譯「懷疑」～就第十六會（asmin 
dharme）極其深奧、極其高超之法，一般的平等行者仍有懷疑。cf. 玄奘本（頁 1072b）此整句

略不同的翻譯：「彼設樂行平等行者，於此深法心懷猶豫、不生恐怖亦不信受。」 
795 (1) samam: (sama) adj. m./n. 2 sg., 平等。(2) viṣamam: (vi-ṣama) adj. m./n. 2 sg., 不平等。此二

者共用一個動詞 upalabhante (3rd pl., 獲得) ～ 在這裡可視為一種後設哲學的思考：不去把 sama
對象化、實體化、自性化，之後再去獲取得到；亦不去行「二分法」將 ṣama 區分為 viṣama，

之後又再對象化、實體化、自性化，而墮於此 viṣama 之端去行獲取得到。 
796 manyante: (√man-4Ā) pres. indic. 3rd pl., 他們在思量／他們對著。此動詞有二個受詞（ṣama＆

viṣama）～以自我為中心，去做高低的比較。此中，當涉及到增上慢時，心態自然有高高低低

之二分的比較，而不平等。 
797 此整段為第三層次之「非平等非不平等」之不二中道／雙非雙即的階段，此第一～第三之層

次的說明，詳見於下註。在此究竟不會產生懷疑害怕的階段，必須具備正確的認知、正面的心

態、究竟的目標。而此需注意的是，「不二中道」所涉及的負面動詞：獲得（upa-√ labh）、我慢

（√man）、執著（abhi-ni-√viś），這些通通都排除。 
798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16）科判為：（一）對於所說的法畏懼者與不畏懼者（說法を

おそれるもの、おそれないも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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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不會害怕恐懼。799 

    此外，更進一步切入，而縱使是「平等行者」（samacāriṇ）對此第十六會所

開示之法還是會有懷疑的(saṃśaya)，必須更進一層次進入「非平等非不平等」與

「即平等即非平等」的「雙非雙即」的不二中道，方可對十方無量無邊的世界全

面暢通而無疑無懼。800 總之，就「害怕恐懼」，順著般若波羅蜜多的智慧理路，

去做的其來龍去脈的分析，面對之、化解之、通達之，自然漸次地會達《心經》

之「無有恐懼，遠離顛倒，究竟涅槃」的境地。801 

 

 

    Agatir atr’ āyuṣman-n-Ānanda sarvabālapṛthagjanānām aviṣayaḥ, nâtr’   

āyuṣman-n-Ānanda sarvabālapṛ[tha]gjanā gatim api vindanti; śrāvakayānīyānām apy   

āyuṣman-n-Ānandâgatir atra; ye ca pratyekabuddhayānīyā gambhīreṣu dharmeṣu 

caranti, teṣām apy atrâgatiḥ; ye ’py āyuṣman-n-Ānanda bodhisattvayānīyā 

nimittacāriṇaḥ kalyāṇamitrâparigṛhītāḥ pāpamitrahastagatās, teṣām apy eṣu dharmeṣu 

nirupalepeṣv agatir aviṣayaḥ. Sthāpayitvā ’’yuṣman-n-Ānanda dṛṣṭasatyaṃ 

																																																								
799 要言之，此類行者不害怕的重點：(1)目標清楚——無上菩提之無量無邊的通達；(2)方式清

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3)提起正念——咬緊牙關則一定修成（e.g.往生淨土），愈是害怕

「萬一」愈是要出問題，因為很可能只會抓住「萬分之一」，而失去其餘「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

九」，故這樣只會自亂陣腳而已。 
800 就第十六會（asmin dharme）極其深奧、極其高超之法，一般的平等行者仍有懷疑。據此，

將更進一步地帶出「非平等非不平等」之不二中道的三層次，I. 凡夫俗子的層次 → II. 佛法之

三法印的層次，亦即是用「空性、不二、平等」把整個世界打通，如此將會通達一大半的佛經 
→ III.「非平等非不平等」的層次，然仍有另一半佛經，如《般若經》深層處，以及《密嚴

經》、《楞伽經》、《華嚴經》、《大般涅槃經》等還讀不懂而猶豫不決，故知光有「平等觀」是不

足的，還必需帶出「非平等非不平等」之不二中道，此為「雙非雙即」更高超的教法，才能把

深奧的毫無保留的呈現出來，以及不論面對世間的、出世間的解脫道、或菩提道之無限開展

的，通通才能毫無任何的疑問（a-saṃśaya）。 
801 為何會「害怕」(uttrāsa)？此帶出三個要點，(1)「正向上的認知」，此若不夠了解透徹則就會

患得患失；(2)「負向上的情意」，此沒做相關負面心態的導正而排除，則東也怕西也怕，以無

所不疑(saṃśaya)，故就無所不怕（什麼都怕⇒憂鬱症／焦慮症／恐懼症）；(3)「生命主軸的確

立」，若具備此者，則俱信心而方向一定，勇往直前而義無反顧，毫無有懷疑害怕的空間，反

之，無心向道易失卻方向而六神無主，故會害怕。saṃśaya → uttrā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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śrāvakayānīyaṃ [bodhisatvayānīyaṃ] 802  ca kalyāṇamitrôpastabdhaṃ 

gambhīradhâdhimuktam, ya eṣāṃ dharmāṇām anulomaṃ caranti, ya eṣāṃ dharmāṇām 

avagāhante ’vataranti ca; ye punar āyuṣman-n-Ānanda bodhisatvā nimittâpagatā 

animittacāriṇo ’nānātvacāriṇo gambhīreṣu dharmeṣv atyantam eva niryātāḥ, ye naivaṃ 

cittam upalabhante, na bodhim, na kasyacid dharmasya nānātvaṃ kurvanti, na 

samanupaśyanti, teṣām eṣv evaṃrūpeṣu dharmeṣu na dhandhāyitatvaṃ na 

kāṅkṣāyitatvam. Tat kasmād dhetoḥ? sarvadharmāṇāṃ hi te ’nulomaṃ sthitā, na 

vilomaṃ; te yato yato dharmān pṛcchyante, tatas tata evânulomaṃ visarjayanty 

anulomaṃ ca saṃdhayanti. 

    Atha khalu Bhagavān āyuṣmantam Ānandam etad avocet: evam etad Ānanda 

yathā ’yaṃ Śāradvatīputro nirdiśati, abhūmir Ānandâsyāṃ dharmadeśanāyām 

adhimānikānām, aviṣayo hy avatartum asyāṃ buddhabodhau. Anulomêyam Ānanda 

buddhabodhiḥ; na hy Ānanda hīnâdhimuktikānāṃ satvānām udāreṣu dharmeṣu 

buddhadharmeṣu cittaṃ krāmati, hīnâdhimuktikā hy Ānandâbhimānikāḥ pratilomam 

avasthitā buddhabodhes, te ’dhimānasya vaśena gacchanti. (p. 22, l. 4 ~ l. 27) 

 

【白話翻譯】 

    具壽阿難陀！就這一套〔第十六會所開示〕的教法，一切的愚夫異生無所謂

其所行的道路可言、也無所謂其所認知的領域可言。具壽阿難陀！一切的愚夫異

生也不會於這一套的教法中尋找道路。803 具壽阿難陀！就這一套的教法，也不

																																																								
802 Hikata said “Ms. & MM. lack this word, but in acc. with Ch. & Tib.I have added it.” 參閱 Hikata
梵校本（p.22, n.2），此意思是若依據漢、藏譯，則應加入「應已成菩薩」。按 Vaidya 天城體版

（p.12）亦加此詞 बोिधसत्त्वयानीयं。 
803 (1) gatim: (gati) f. 2 sg., 路徑／趣。(2) vindanti: (√vid-6P)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在尋找～ 
正如微積分、高等物理學等，一般人是找不到其路徑而來聽進去，同樣的，就這一套般若法會

之深奧教法，所有的愚夫異生並不會尋找此路徑而趣入，他們不得其門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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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聲聞乘行者們804 的道路；以及，具壽阿難陀！凡是那些獨覺乘的行者們雖修

行於深刻的法當中，805 然就這一套的教法他們也不得其門而入。具壽阿難陀！

凡是那些〔雖然〕行於菩薩乘的修行者們，〔但是，卻為〕行於意象者、不為善

友所攝受者、落入惡友的掌中者，806 則就此無染污807 之法也談不上是他們的道

路、談不上是他們的認知領域。808 具壽阿難陀！唯除809 見諦的聲聞乘行者（初

果／阿羅漢）與菩薩乘行者（初地／八地）、810 得到善友的護持、811 勝解此甚

深教法，謂凡是他們做有關於這些法的隨順行，凡是他們做有關於這些法的沈潛

而了達於其中，〔以及做有關於這些法的〕登堂入室。812 復次，具壽阿難陀！凡

是那些菩薩們為意象已遠離的、無相之行者、不具有各式各樣性之行者、對著甚

深諸法而就畢竟地出離過去，813 凡是那些〔菩薩們〕不如此地去獲得用心、不

																																																								
804 śrāvaka-yānīyānām: 聲聞乘行者們／行走於聲聞乘的修行者們。依主釋（受格關係，m. 6 
pl.）。此複合詞的前者，śrāvaka (m., 聲聞)其源自√śru(傾聽，5P)；而後者，yānīyānām: (yānīya) 
m. 6 pl., 行者，其源自 yāna (n. 車乘) + -iya，代表搭此車乘而來的人物。 
805 (1) pratyekabuddha-yānīyāḥ: 獨覺乘行者們／行走於獨覺乘的修行者們。依主釋（受格關

係，m. 1 pl.）。此中，pratyeka-buddha: 獨覺／辟支佛。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sg.）。 (2) 
gambhīreṣu: (gambhīra) m. 7 pl., 於深刻當中～ 以獨覺乘行者觀察「甚深緣起」而證悟，然對菩

薩道的十波羅蜜多，尚缺乏等級的提昇，故仍非其道路。cf. 玄奘本（頁 1072b）的翻譯：「諸

有趣向獨覺乘者，雖行深法，而此深法非彼所行。」 
806 (1) kalyāṇa-mitra: 善友／善知識。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sg.）。(2) aparigṛhītāḥ: (a-pari-
gṛhīta) (a-pari-√grah-9U) ppp. →m. 1. pl., 不為～所攝受。 
807 nir-upa-lepeṣu: (nir-upa-lepa) adj. m. 7 sg., 無染污。此中，upa-lepa (m., 有染／靠近而塗

抹) 。 
808 就此第十六會之深奧的教法，以上四種（愚夫異生、聲聞乘的行者、獨覺乘的行者、菩薩乘

行意象者）皆非其道路、非其領域。那要如何才能登堂入室、得其門而入？ 
809 sthāpayitvā: (√sthā-1P) caus. gerund, 除了～之外／唯除。於此中，將 sthāpayitvā視為及物動

詞，故接受格（以下的名詞皆為第二格）。 
810 dṛṣṭa-satyam: 見諦。依主釋（受格關係，n. 2 sg.）。一般較寬鬆地說，小乘得見諦為初果入

流，大乘得見諦為初地極歡喜地。然而若嚴格地說，小乘得見諦為四果阿羅漢，大乘得見諦為

八地不動地。 
811 upastabdham: (upa-stabdha) (upa-√stabh-9/5P) ppp. → m. 2 sg., 支撐／護持。倘若自己的本事

不足而未得見諦，然亦可受到善知識的護持而登堂入室、趣入此教法。 
812 (1) anulomam: (anu-loma) adj. m. 2 sg., 隨順。(2) avagāhante: (ava-√gāh-1U)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在跳進／他們在沈潛而了達於其中。(3) avataranti: (ava-√tṝ-1P)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

們在橫跨／他們在趣入（登堂入室）。cf. 此整句玄奘本（頁 1072b）譯為「唯除見諦求大菩提

聲聞乘等及菩薩乘、善友所攝、於此深法能生信解，於此深法能隨順行，於此深法能深證

會。」 
813 (1) apagatāḥ: (apa-gata) (apa-√gam-1P) ppp. → m. 1 pl., 被遠離的。(2) atyantam: (aty-anta) adj. 
n. 2 sg. → adv., 畢竟地。(3) niryātāḥ: (nir-yāta) (nir-√yā-2P) ppp. → m. 1 pl., 被出離的～此中，

區分出離與遠離：「出離」者，就著此深奧教法之目標，頭也不回地朝向而出離過去，直達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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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地去獲得菩提、不去造作對著任何法的差異性、不去觀看〔外表而透視進入〕，

則他們於如是甚深教法不迷悶、不懷疑。814 此何以故？因為他們已經安住在一

方面隨順一切法、一方面不違逆一切法，而他們隨著逐一地被問及諸法，跟著就

隨順地回覆，以及他們隨順地結合的回答。815  

    爾時確實地世尊告訴具壽阿難陀說：「如是，阿難陀！那個正如這一位舍利

子所宣說的。阿難陀！就這一套〔般若法會的〕開示，那些增上慢者佔不到這個

位置，因為不是他們的領域而不趣入於這個佛菩提。」816  阿難陀！就這一套的

開示是隨順於諸佛如來的菩提。817 因為，阿難陀！低劣勝解的眾生的心態跨不

過這個崇高的法之佛法。818 阿難陀！事實上，低劣勝解之增上慢者已經安住違

逆於佛陀之菩提，他們藉由增上慢的勢力而行。819 

																																																								
六會；「遠離」者，遠離執取意象（nimitta apagata）。 
814 (1) dhandāyitatvam: (dhandāyitatva) n. 2 sg., 迷悶／經由遲鈍而形成迷悶之偏差的情形。於此

中，dhanda (adj., 遲鈍) + -ya 形成名動詞，之後去 a 接-ita 而成 ppp.， 後再接-tva，而成中性

抽象名詞。(2) kāṅkṣā-yitatvam: (kāṅkṣāyitatva) n. 2 sg., 疑惑。此名詞源自√kāṅkṣ (1U, 疑惑) 而

來的 kāṅkṣā (n., 渴望、期望) + -ya 形成名動詞，之後去 a 接-ita 而成 ppp.， 後再接-tva，而成

中性抽象名詞。 
815 (1) yato yataḥ~tatas tataḥ~ (r/c clause) : 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隨著逐一地～跟著就隨順地

～。(2) pṛcchyante: (√prach-1P) pass. 3rd per. pl., 他們被問。(3) anulomam: (anu-loma) adj. n. 2 sg. 
→ adv., 隨順地；vilomam: (vi-loma) adj. m. 2 sg.	 → adv., 違逆地。(4) visarjayanti: (vi-√sṛj-6P) 
caus. 3rd per. pl., 他們在發射／他們在回覆。(5) saṃdha-yanti: (samdhā+ya) den. 3rd per. pl., 他們

在結合的回答～隨著收集有關所提問的重要資訊，而靈活且適切地結合的回答。cf. 此句玄奘

本略不同的翻譯，如（p.1072c）云：「彼於諸法皆隨順住無所違逆，若有於法起彼彼問，皆能

隨順作彼彼答，和會此彼令不相違。佛為彼故說此深法。」 
816 (1) bhūmiḥ: (bhūmi) f. 1 sg., 地／位階／等級／位置。於其前接否定接頭音節 a-，此翻譯為

「非其位置／佔不到這個位置」。(2) dharma-deśanāyām: 法之開示。依主釋（受格關係，f. 7 
sg.）。(3) avatartum: (ava-√tṝ-1P) inf., 橫跨／趣入（登堂入室）。 
817 anulomā: (anu-loma) adj. f. 1 sg., 隨順。隨順著這一套教法的開示而行，好像道路就開通了，

越走越光明而朝向覺悟，此即隨順諸佛如來的菩提。此乃 高級的隨順，一方面隨順諸法實

相，一方面隨順無上正等覺。cf. 玄奘本（頁 1072c）「如是法教順諸法性順佛菩提。」然而， 
Conze 本＆戶崎宏正本此處的翻譯似有錯誤，如 Conze 本（p.19）譯為「這佛菩提乃順於實

相」（In agreement with reality is this enlightment of a Buddha）、戶崎宏正本（頁 119）譯為「這

個佛的覺悟之智乃順從〔於真實〕的」（この仏のさとりの知は〔真実に〕従うものである），

以此處所要講說的重點為「這一套教法」，並非「佛菩提」，故文法上不應將 iyam 視為指示形容

詞，而是代名詞，代替「這一套教法」。 
818 (1) hīnā: (hīna) (√hā-3P) ppp. → f. 1 sg., 可捨棄的／初階的／低劣的。(2) udāreṣu: (udāra) adj. 
m. 7 pl., 崇高／殊妙。(3) krāmati: (√krām-1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跨越。 
819 (1) pratilomam: (prati-loma) adj. m. 2 sg.	 → adv., 違逆地。(2) vaśena: (vaśa) m. 3 sg., 藉由～

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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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820 先排除了四類補特伽羅——愚夫異生、聲聞乘的行者、獨覺乘

的行者、菩薩乘行意象者——皆非其道路、非其領域者之後，說明了能趣入此般

若法會的行者類別：(1) 見諦的聲聞乘行者（初果／阿羅漢）與菩薩乘行者（初

地／八地），(2) 雖自力無法達成，但是有得到善友的攝授者，(3) 勝解此甚深教

法者，故他們會做有關於此教法的隨順行，他們做有關於這些法的修習而登堂入

室。 

    又，能趣入此般若法會的內涵特質：  (1) 遠離意象（nimitta）、行無相

（animitta）、行不差異性（anānātva）、出離（niryāta）而行，(2) 不去獲得心與菩

提、不去造作與不去觀看對著任何法的差異性，(3) 於一切法皆隨順（anu-lomam）

住而無所違逆，821 面對各各提問，皆隨順而適切善巧地一一回應。 

    總之，行意象者與增上慢者於此甚深教法是無法進入的、低劣勝解的眾生之

心是跨不過這個崇高的佛法，因為，不是他們的位置（abhūmi）、不是他們的境

界（aviṣaya）故不趣入於這一套隨順於諸佛的菩提。 

 

 

    Śuddhêyam Ānanda parṣat pūrvajinakṛtâdhikārā ’varopitakuśalamūlā 

bahubuddhaparyupāsitā gambhīradharmâdhimuktikā gambhīradharmacaritā; viśvasto 

																																																								
820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18）科判為：（二）適合於此教法者（この教えにかなうも

の）。 
821 隨順一切法即「隨順緣起」，此中，為避免「和稀泥／濫好人」之流弊，應就「認知」與

「所作所為／修行」而區別如下三點，(1) 了知緣起的流轉：清楚看出造業受報的流程，若胡

作非為、造十不善業皆感苦果報應，故不會贊同與同流合污。(2) 了悟緣起的還滅：清楚知悉

解脫道之七覺支、八正道等皆隨順緣起的還滅而修行。(3)	 隨著緣起自度度他導向無上佛果：

隨順如何去度化眾生的緣起，順著所化機的稟性、認知、欲求，而去行利他度化，朝向菩提道

去行轉化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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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 Ānanda Tathāgato hy asyāṃ parṣadi prasahya dharmaṃ deśayati, na ca kaṃcid 

anurakṣyaṃ dharmaṃ deśayati, sārêyam Ānanda parṣad apagataparpa-

ṭaśarkarakaṭhalyā bahubuddhaśatasahasraparyupāsitā sāre pratiṣṭhitā. 

Śarkarakaṭhalyam ity Ānanda bālapṛthagjanānām etad adhivacanam, yeṣām eṣu 

dharmeṣu nasty avakāśaḥ, parpaṭam ity Ānandâdhimānikānāṃ pudgalānām etad 

adhivacanam. Niradhimānêyam 822  Ānanda parṣad mahadbhiḥ kuśalamūlair 

abhyudgatā. (p. 22, l. 27 ~ p. 23, l. 9) 

 

【白話翻譯】 

    阿難陀！這整個與會大眾823 皆是清淨的、皆已曾供養過去諸佛、皆已種植

善根下去了、皆已侍奉眾多佛陀、皆已產生勝解深奧之法、皆已修行於深奧之法

了。824 阿難陀！事實上，如來於此與會大眾相信不疑而以強而有力地開示這個

教法，825 以及開示沒有任何保留的法。826 阿難陀！這整個與會大眾皆是菁英份

																																																								
822 此乃依據前後之文脈＆玄奘本（頁 1072c）的漢譯，應該將 nir-abhi-mānêyam 改為 nir-adhi-
mānêyam，雖然 abhimāna (m., 憍慢) 與 adhimāna (m./n., 增上慢) 意思相近，但此處討論趣入

第十六會的根器，甚至如「菩薩乘行意象之增上慢者」亦不入流，故應有所修行層次的「增上

慢」，並且前後文應該一致，而非只是一般性的「憍慢」。按 Vaidya 天城體版（p.13）隨順

Hikata 梵校本（p.23）仍然為 िनरिभमानेयम्。 
823 parṣat: (par-ṣad/pari-ṣad) f. 1 sg., 與會大眾／法會。此以子音-d 爲詞尾的陰性名詞，常見其第

三、七格衰變（declension）分別為 par-ṣadā 與 par-ṣadi，此為集合名詞（Collective noun）類似

police、family、audience 等。 
824 (1) śuddhā: (śuddha) (√śudh-1P) ppp. → f. 1 sg., 清淨的。(2) pūrvajina-kṛtâdhikārā: 已曾供養過

去諸佛。依主釋（受格關係，f. 1 sg.）。此中，pūrva-jina (m. 先佛／過去佛)。(3) avaropita-
kuśalamūlā: 已經種植善根下去。依主釋（受格關係，f. 1 sg.）。此中，avaropita: (ava-√ruh-1P) 
caus. ppp. 已經種植下去。(4) bahubuddha-paryupāsitā: 已經侍奉眾多佛陀。依主釋（受格關

係，f. 1 sg.）。此中，paryupāsitā: (paryupāsita) (pari-upa-√ās-2Ā) ppp.	 → f. 1 sg., 侍奉／承事。 
(5) gambhīra-dharmâdhimuktikā: 已經產生勝解深奧之法。依主釋（受格關係，f. 1 sg.）。(6) 
gambhīra-dharma-caritā: 已經運行於深奧之法。依主釋（受格關係，f. 1 sg.）。以上六個名詞或

複合詞皆為陰性單數第一格當補語用，因為須呼應主詞 parṣat: (f., 與會大眾)之故。 
825 (1) viśvastaḥ: (viśvasta) (vi-√śvas-2P) ppp. → m. 1 sg., 相信／不疑。(2)	prasahya: (pra-√sah-3U) 
gerund → adv., 必然地／絕對地／強而有力地。(3) deśayati: (√diś-6P) caus. 3rd per. sg., 那個人

物在開示。如來對與會大眾十分有信心，以強勢的方式引導第十六會的深奧之法，將大家往般

若波羅蜜多的 高峰帶上去而毫無遲疑。因為，低劣勝解者、增上慢者、行意象者皆已經不在

此法會之上了，而與會大眾皆是適切應機的好手。 
826 anurakṣyam: (anurakṣya) (anu-√rakṣ-1P) fpp. → m. 2 sg., 應毫無保留的。如來就所度化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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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精髓），遠離醎鹵碎沙瓦礫，皆已侍奉數十萬諸佛而安住於精髓之中。827阿

難陀！所謂的「碎沙瓦礫」乃是愚夫異生的增添出來用以講解說明之語，就這個

教法而言，他們是沒有空間機會的餘地。阿難陀！所謂的「醎鹵」乃是增上慢的

補特伽羅828 的增添出來用以講解說明之語，就這個教法而言，他們是沒有空間

機會的餘地。阿難陀！這整個與會大眾皆是離增上慢的，皆是藉由廣大的善根而

出席的。829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830 繼上段之「能趣入此般若法會的諸種行者及其內涵特質」後，

更進一步地總述此「與會大眾」（par-ṣad/pari-ṣad）皆是非醎鹵砂礫之精英人士、

皆過去生所培植的廣大善根、皆是於此甚深法久生信解而堅固安住等，據此深厚

因緣，才得以圓滿參與此第十六會之高超且深奧的法會。831 

																																																								
眾，不會藏私留一手，而會毫無保留地傾囊相授，如果聽不懂那皆是自己根性太差、善根薄

弱，反而更應努力懺悔求精進。cf. 玄奘本（頁 1072c）「無所護惜為說法要」。然而， Conze
本於此處的翻譯有誤，如（p.19）譯為「即使他沒有展示任何能被保存的法」（although he does 
not demonstrate any dharma which can be preserved.）。 
827 (1) sārā: (sārā) f. 1 sg. 精髓／菁英份子／堅固。此詞源自 sāra (m.)，因要呼應陰性主詞

parṣad，故改為 sārā。(2) apagata-parpaṭa-śarkara-kaṭhalyā: 遠離醎鹵碎沙瓦礫。依主釋（受格關

係，f. 1 sg.）。此中，parpaṭa (n., 醎鹵之土／醎齒：藥用植物的一種)、śarkara (m., 碎石／沙)、
kaṭhalya (n., 瓦礫／礫)，同樣的為了呼應陰性主詞 parṣad，故 kaṭhalya → kaṭhalyā。(3) 
pratiṣṭhitā: (pratiṣṭhita) (prati-√sthā-1P) ppp. → f. 1 sg., 彼已經安住。cf. 玄奘本（頁 1072c）譯：

「今此眾會，堅固清淨，無如瓦礫、鹹鹵等者，已曾供養多百千佛，於諸佛法堅固安住。」 
828 pudgalānām: (pudgala) m. 6 pl., 補特伽羅的／個體／生命體。 
829 abhyudgatā: (abhyudgata) (abhi-ut-√gam-1P) ppp. → f. 1 sg., 出席／出現（面對而向上跑去）。

「這與會大眾皆是離增上慢的、皆是藉由廣大的善根而出現於此法會的」～ 此點乃佛經一貫在

講說強調的，如《金剛經》：「……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

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只不過此點確實為學界所忽視，

而總以為「經典」與「論典」都差不多，皆是被寫作出來的，殊不知「經典」更有三重點：(1) 
「經典」乃諸佛如來出現世間，在教導眾生所開演的法會，(2) 如此的開演，其背後是經由長

遠的修行與實證，(3) 與會大眾的過去生之甚深因緣。故經典此處之「宿世修行的時空之全面

動態特性」乃論典為了聚焦好引導眾生易於趣入之「片面或點狀的靜態特性」所不能比擬的。  
830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20）科判為：（三）於說法集會的大眾（說法に集まった人

々）。 
831 就經典所說「此與會大眾之宿世功德因緣」而言，彼等賢聖皆經長時的累功積德方能條件具

足，如此因緣俱足才可能於此法會齊聚一堂，故第二阿難陀品更有如下有對「與會大眾」的過

去功德之四種譬喻：(1) 無熱惱大池龍王之譬喻、(2) 海龍王之譬喻、(3) 轉輪王之譬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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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d yathā ’pi nām’ Ānanda ………… eṣā dharmatêti.832 

Ārya-Prajñāpāramitāyām Ānanda-Parivarto nāma Dvitīyaḥ.833 (p. 20, l. 17 ~ p. 26, l. 

23) 

    聖‧般若波羅蜜多‧名稱為「第二阿難陀品」 

 

 

 

 

 

 

 

 

 

 

																																																								
師子王之譬喻。 
832 此整段談論上述之四個譬喻，以及結尾處對法會大眾的讚美，呼應於戶崎宏正本（頁 120-
127）之科判——（四）無熱惱龍王的比喻（無熱悩龍王の比喻）、（五）海龍王的比喻（サーガ

ラ龍王の比喻）、（六）轉輪王的比喻（転輪王の比喻）、（七）偉大獅子之子的譬喻（獅子の児

の比喻）、（八）讚美法的集會（法の集まりを讃える）——由於限於本論文之篇幅，且與佛教

語言哲學較無關連，故省略之。然而，所述主要為與會大眾的譬喻與稱讚功德，吾人應須另外

深入研讀之，並對佛教經典的法會因緣而有所了解，尤其對能參與法會之大眾，其淨信心、所

累積善根、以及志向於高超的學習而心嚮往之。 
833 Hikata said: “No chapter division in Ch. cf. above note at the end of Chapres. indic. Tib. Kun-
dgaḥboḥi leḥu shes-bya-ste gñis-paḥo.,” 此亦即說，在漢譯本沒區分章品，可比較於第一品末尾

之註。而在此藏譯本品名為 Kན་དགའ་བོའི་ལེz་ཞེས་Q་$ེ་གཉིས་པའོ།།。於此題名為「聖‧般若波羅蜜多‧阿難陀

品‧第二」。詳閱 Hikata 梵校本（p.26, n.5）。按 Vaidya 天城體版（p.15）आयर्प्रज्ञापारिमतायामानन्द 
पिरवतोर् नाम िद्वतीयः॥ 也是如是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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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Tathatā-Parivartas-Tṛtīyaḥ（तथतापिरवतर्स्तृतीयः  真如品第三） 

 

 

    Atha khalu Bhagavān Suvikrāntavikrāmiṇaṃ bodhisatvaṃ mahāsatvam āmantrayate 

sma: prajñāpāramitā prajñāpāramitêti Suvikrāntavikrāmin, katamā bodhisatvasya 

prajñāpāramitā? Yā pāramitā sarvadharmāṇām na sā śakyā nirdeṣṭum. Yathā punar 

yuṣmākam ājānanā bhaviṣyati tathā nirdekṣyāmi, yathā prajñā-pāramitāyāṃ 

vyavahārapadāny āgamiṣyanti. Na rūpaṃ prajñāpāramitā, peyālam evaṃ na vedanā, na 

saṃjñā, na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âpy anyatra rūpāt prajñāpāramitā 

yāvan nânyatra vijñānāt prajñāpāramitā. Tat kasmād dhetoḥ? yad d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sya pāram, na tad rūpam, peyālam evaṃ yad vedanāyāḥ 

saṃjñāyāḥ saṃskārāṇām, yad vijñānasya pāram, na tad vijñānam. Yathā va rūpasya 

pāram, tathā rūpam, evaṃ yathā vedanāyāḥ saṃjñāyāḥ saṃskārāṇām, yathā ca 

vijñānasya pāraṃ, tathā vijñānam. Yathā ca vijñānasya pāram, tathā sarvadharmāṇāṃ 

pāram. Yac ca sarvadharmāṇāṃ pāram, na te sarvadharmāḥ; yathā ca sarva-dharmāṇāṃ 

pāram, tathā sarvadharmāḥ.834 Tatra Suvikrāntavikrāmin “yad rūpasya pāraṃ [na] tad 

rūpam” iti rūpavisaṃyogo hy eṣa nirdiṣṭaḥ; “yathā rūpasya pāraṃ tathā rūpam” iti 

rūpasvabhāvanirdeśo hy eṣa nirdiṣṭaḥ. Rūpayathāvattaiṣā nirdiṣṭā, rūpaprakṛtir eṣā 

nirdiṣṭā, rūpānupalabdhir eṣā nirdiṣṭ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ḥ; “yad 

																																																								
834 Hikata said “‘Yac ca ……tathā sarvadharmāḥ.’ Ch. here lacks this sentence, which afterwards 
comes out (TPP. vol. VII, p.1075) Tib. agrees with Ms.” 參閱 Hikata 梵校本（p.27, n.7），此意思是

說玄奘本此處缺此句，然後面卻終又有出現。而 Śīlêndrabodhi 本則與寫本一致皆有此句。按

Vaidya 天城體版亦有此句，如（p.16）云：यच्च ……तथा सवर्धमा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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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jñānasya pāraṃ na tad vijñānam” iti vijñānavisaṃyogo hy eṣa nirdiṣṭaḥ; “yathā 

vijñānasya pāraṃ tathā vijñānam” iti vijñānasvabhāvanirdeśa eṣa nirdiṣṭo, 

vijñānayathāvattā vijñānaprakṛtir vijñānânupalabdhir eṣā nirdiṣṭā. 835  “Yac ca 

sarvadharmāṇāṃ pāraṃ na te sarvadharmā” iti sarvadharmāṇām eṣa visaṃyogo 

nirdiṣṭaḥ; “yathā ca sarvadharmāṇāṃ pāraṃ tathā sarvadharmā” iti 

sarvadharmasvabhāvanirdeśa eṣa nirdiṣṭaḥ, sarvadharmayathāvattā, 

sarvadharmaprakṛtiḥ, sarvadharmânupalabdhir eṣā nirdiṣṭā. Yathā ca 

sarvadharmayathāvattā sarvadharmaprakṛtiḥ sarvadharmânupalabdhis, tathā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rūpa-niśritā, na vedanā-, na 

saṃjñā-, na saṃskāra-, na vijñānaniśritā;836* nâpi prajñāpāramitā rūpasyâdhyātmaṃ vā 

bahirdhā vôbhayam antareṇa vā viprakṛṣṭā sthitā; na vedanāyā, na saṃjñāyā, na 

saṃskārāṇāṃ, na vijñānasyâdhyātmaṃ vā bahirdhā vôbhayam antareṇa vā viprakṛṣṭā 

sth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saṃyuktā prajñāpāramitā, nâpi rūpa-

visaṃyuktā, na vedanā-, na saṃjñā-, na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saṃyuktā prajñāpāramitā, 

nâpi vijñāna-visaṃyuktā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kenacid dharmeṇa saṃyuktā vā visaṃyuktā vā. (p. 27, l. 4 ~ p. 28, l. 21)  

 

【白話翻譯】 

																																																								
835	 Hikata said “‘In Ch. after this there are pretty long sentences concerning 12 āyatanas and 18 dhātus 
(TPP. vol. VII, p.1074, b, l. 2, 善勇猛。即眼處…… p.1075, b, l. 3, 勇猛) which are followed by the 
sentence noted above……; Tib. agrees with Sk.” 參閱 Hikata 梵校本（p.28, n.1），此意思是說玄奘

本於此處之後，尚有討論到十二處、十八界等諸多句子，而 Śīlêndrabodhi 本則與梵文寫本一

致。按 Vaidya 天城體版（p.16）亦與梵文寫本一致。 
836 Hikata said “‘In Ch. here follows a paragraph concerning 12 āyatanas and 18 dhātus (TPP. vol. VII, 
p.1075, b, l. 10, 如是般若…… l. 18, 勇猛).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also, where Ch. has the 
sentences concerning 12 āyatanas and 18 dhātus, our Ms. always omits them; Tib. agrees with our Ms.” 
參閱 Hikata 梵校本（p.28, n.2），此意思是說玄奘本於此處之後，尚有關十二處、十八界等諸多

句子，包括下段落亦復如是，於梵文寫本總是省略；Śīlêndrabodhi 本則隨順梵文寫本。此外，

Vaidya 天城體版（p.16）亦與梵文寫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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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確實地世尊對善勇猛菩薩講說837 ：「善勇猛！〔談到〕般若波羅蜜多，

所謂的『般若波羅蜜多』838，菩薩的般若波羅蜜多是什麼？凡是有關於一切法之

那個的度彼岸（波羅蜜多），那是不可開示的。839 復次，順著你們將變成的理解，

而〔世尊〕我隨著就要開示，840 順著語言文字就來到般若波羅蜜多當中。841 〔接

著，於一切法之度彼岸不可說的前提之下，以如下很獨特方式來講說：〕842 般

若波羅蜜多並不是物質（色）、843 乃至844 般若波羅蜜多也不是感受（受）、也不

是概念認定（想）、也不是心態之組合造作（行）、也不是分別式知覺（識）；845 

般若波羅蜜多也不是別異於物質而有，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也不是別異於分別式知

																																																								
837 āmantrayate: (ā-mantra+ya) den. Ā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對某人講說。此中，mantra (m., 言

語／密咒) 為陽性名詞接-ya 而成名動詞字幹，再接 Ātmanepada 的詞尾而來的名動詞。 
838 在梵文中，若談到某一主題，可以先從此字詞的第一格談到第七格，而此處從般若波羅蜜多

的第一格——prajñāpāramitā (f. 1 sg.) ——談起。 
839 (1) śakyā: (śakya) (√śak-5P) fpp. → f. 1 sg., 應可以的／應能夠的。此隨順主詞 pāramiā (f.) 而

為陰性詞尾-ā。 (2) nirdeṣṭum: (nir-√diś-6P) caus. inf., 開示／宣說。此中，√śak 常接不定形，再

於其前加上否定副詞 na，則整組 na ~ śakya ~ nirdeṣṭum 而有「不能夠開示／沒辦法開示出來」

的意思。cf. 玄奘本（頁 1067c）不同的翻譯：「若能遠達諸法實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840 (1) yuṣmākam: (yuṣmad) 2nd per. pron. m./n./f. 6 pl., 你們的。 (2) ājānanā: (ājānanā) f. 1 sg., 理

解／通達認知。 (3) nirdekṣyāmi: (nir-√diś-6P) caus. 1st per. sg., 我要開示。此句型用 yathā ~ tathā 
~ (r/c clause) 乃「隨著～順著就～」的意涵，亦即表示諸佛如來隨順所化機的根器，而開演其

能理解的法義。而下一附屬子句的第二個 yathā 則有雙重義，除了順著世尊的講說，亦順著語

言文字而就來到般若波羅蜜多當中。 
841 vyavahāra-padāni: 世俗文句／世俗名言。持業釋（形容詞關係，n. 1 pl.）。此中，vy-avahāra 
(m. 世俗言說)；pada (n. 句、文句、章句／語句的各種單位：字母～文章段落／足跡)。總言

之，此 yathā ~ tathā 之重點有三： (1) 般若經典要講的是「諸法之彼岸」，但其乃是不可說， 
(2) 雖然不可說，但是世尊並非閉嘴不說，而是隨順著修行者，而講說其可理解的那一套教

法， (3) 隨著世尊講說的這些，聽聞者聽來聽去，依義不依語地就心開意解的來到般若波羅蜜

多當中。佛教所謂的「不可說」，非要故弄玄虛，而是一方面看清語言文字的限度，不會只抓著

文字表象而形成一大堆困惑迷惘或諍議；一方面也可以講一些，隨順著聽聞者的理解、欲求離

苦得樂而走上修行道路、各種佛學典籍文字等因緣際會，而就來到般若波羅蜜多當中。cf. 玄

奘本（頁 1074a）此句的翻譯：「今隨汝等所知境界世俗文句，方便演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令

諸菩薩摩訶薩眾聞已方便精勤修學。」 
842 此從般若波羅蜜多與五蘊的關係入手探究，則發現「般若波羅蜜多≠五蘊」。 
843 我們對於世間的「色」之現象，用物質俱質礙性、用形狀、用顏色等去描述，此乃可說的。

但是，對於彼「色」的來龍去脈、千變萬化，乃至此之極致，且成為極致之貫徹了解，這方為

般若波羅蜜多，則這就不可說了，故「般若波羅蜜多≠物質」。 
844 peyālam (adv.) ～具有三義：(1) 乃至，(2) 事情在整個系列而逐步地打開做廣泛的講說， 
(3) 且其條理如實一致。此字常與 evam 結合來形成介系詞或連接詞片語，peyālam evam 於第十

六會常用來作「跳躍式的講解說明」，以作為對第一會之「分別且完整式的詳說」的濃縮。 
845 (1) rūpam: (rūpa) n. 1 sg., 色／物質。 (2) vedanā: (vedanā) f. 1 sg., 受／感受。 (3) saṃjñā: 
(saṃjñā) f. 1 sg., 想／概念認定。 (4) saṃskārāḥ: (saṃskāra) m. 1 pl., 行／心態之組合造作。 (5) 
vijñānam: (vijñāna) n. 1 sg., 識／分別式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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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而有。846  此何以故？因為，善勇猛！凡是那個為物質之彼岸，那個就不是物

質，847 乃至凡是那個為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造作〔之彼岸，那個就不

是受、想、行〕，乃至凡是那個為分別式知覺之彼岸，那個就不是分別式知覺；

848 並且，隨著物質之彼岸〔的整個流程〕，跟著物質就〔驚鴻一瞥地〕現出來了，

849 如此地隨著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造作〔之彼岸的整個流程，跟著感

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造作就驚鴻一瞥地現出來〕，以及隨著分別式知覺之

彼岸〔的整個流程〕，跟著分別式知覺就〔驚鴻一瞥地〕現出來了。此外，隨著

分別式知覺之彼岸，跟著一切法的彼岸就現出來了。850 又凡是一切法的彼岸，

																																																								
846 anyatra: (anya) adj. n. 7 sg. → adv., 於別處（表空間副詞，常接第五格）。在此顯示「不可思

議」，因為若依據思維基本規律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要嘛 A = B，要嘛 A ≠ B，並無

第三種情形。可是，此處卻有「非一非異」之第三種情形，故為不可思議。cf. 此整句玄奘本

（頁 1074a）以「不即不離」來翻譯：「即色蘊非般若波羅蜜多，即受、想、行、識蘊亦非般若

波羅蜜多；離色蘊非般若波羅蜜多，離受、想、行、識蘊亦非般若波羅蜜多。」 
847 色之彼岸（rūpasya pāraṃ）不只談到物質而已，而是要對物質去做窮究。當我們談到「色之

彼岸」時，那個就不是色～ 譬如當我們說「西瓜」時，都還沒開始講西瓜之彼岸，過兩天就爛

掉了，那個就不是西瓜了，而爛掉的西瓜後面還一堆都沒提到。據此而知，我們所講的「這是

西瓜」或「這是色」，都只是關起門來，於一個十分有限的時空範圍來說的。此可呼應《心經》

之「是故空中非色、非受想行識」，此亦即，當諸法去做因緣變化的貫徹探究時，那些語詞都已

經不中用了，所以說「西瓜非西瓜」或「色非色」。事實上，世間都非我們眼前表面所看到的，

這僅僅是「驚鴻一瞥」的短暫表面罷了。cf. 玄奘本（頁 1074a）譯：「色蘊彼岸非即色蘊。」 
848 (1) 所謂的「彼岸」（pāra）即事情就其領域、就其流程、就其道路而貫徹到底之終點線、終

點站。 (2)「度彼岸」（pāramitā）即把事情就其領域、就其流程、就其道路而貫徹到底，走到

所謂的終點線、終點站。 (3)「智慧度彼岸」（prajñā-pāramitā）：度智慧的路徑的彼岸。智慧

（prajñā）由觀察緣起，了悟空性、非我而來，然這只是初步，須要貫徹到底，走到所謂的終點

線、終點站，才謂「智慧度彼岸」。 
849 譬如說「順著這些星球星系之周行而不殆，今晚我們就去夜睹明星吧！」而在這整個度彼岸

的流程當中，就有星星的出現、就有大家的出現，但是在度彼岸之無窮盡的流程之中，彼等非

星星、此等非人物。如依據天文物理學說，所看到的任何星星，原本都不是星球，而是能量、

大爆炸、星塵等因緣聚會而來之短暫表象而已，人物亦可類推為如是理之短暫表象而已。然

而，有講「正好在這無窮盡的歷程中，這些星星就驚鴻一瞥的掛出來」，此方才不至於落入斷滅

見。因為，如果只片面地講「色之彼岸即非色」，則會落入斷滅見，唯有「有無二者」都講到，

才不至於墮入常見、或斷見。cf. 玄奘本（頁 1074a）譯：「如色蘊彼岸，色蘊亦爾。」 
850 此為大乘佛教的「法界」（dharmadhātu）觀～ 天下的事情都不是孤立的，從蘊界處諸法，

此處特別是以第五蘊（識／分別式知覺）作為關鍵的入手處，打通整個變化流程之極致，當這

個流程一打開時，一切法就出來了。譬如說「我存在」，那是騙人的，但是，若能打開蘊界處諸

法如我們所呼吸的空氣、所吃的食物什麼品質如何來的、我們以前在哪邊出生、在哪邊活動

等，此全部都帶出來，亦即是，順著任何眾生這一切的因緣變化的流程，涉及這些如何組成

的、如何活動的、如何與他交涉的、如何修行的等等，法界就出來了。這個是先把 vijñānasya 
pāram 之主軸帶出來，順著此主軸，帶出一切法之彼岸，其窮盡的流程全部就出來了，此謂

「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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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通通不是一切法；851 以及隨著一切法的彼岸，跟著一切法的就現出來了。

852 善勇猛！在這境界當中，〔上述之〕所謂的「凡是那個為物質之彼岸，那個就

不是物質」謂彼語句在顯示物質之離繫；853 〔上述之〕所謂的「隨著物質之彼

岸〔的整個流程〕，跟著物質就〔驚鴻一瞥地〕現出來了」謂彼語句在顯示物質

之自性之講說854 。855 〔接著，就不墮實有或虛無之二端，而進一步地帶出以下

三種深刻的涵義：〕那個語句就被開示為物質之如所有性〔緣起空性如是一貫〕，

856 那個語句就被開示為物質之本性，857 那個語句就被開示為物質之不可得，858 

																																																								
851 般若經典會對事情會從整體概括的入手探究，而非只談論稀稀疏疏個別的事物，故動不動就

用「一切法／諸法」（sarvadharmāḥ）。而就在對一切法做究極的探究後，就會發現當初所說的

什麼的，通通都不是什麼，此相當於《心經》所說的「是故空中非色、非受想行識，非眼耳鼻

舌身意，非…」——一般稱為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的，在空性的觀照下，通通不是一般所

稱的那個東西。 
852「隨著分別式知覺之彼岸……跟著一切法的就現出來了」（Yathā ca vijñānasya pāraṃ, ..... tathā 
sarvadharmāḥ.）此二句，唯玄奘本獨缺漏，其他諸版本，如劍橋寫本、Hikata 梵校本（p.27）、

Vaidya 天城體版（p.16）、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3，片 72，行 6）、Conze 本（p.23）、戶崎宏正

本（p.129）皆有。 
853 rūpa-visaṃyogaḥ: 物質之離繫。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此複合詞之後者，vi-sam-
√yuj (7U) 表示「離開套牢／脫離束縛」之意思。cf. 玄奘本（頁 1074a）較完整的翻譯：「此中

色蘊彼岸非即色蘊者，說色蘊離繫；受、想、行、識蘊彼岸亦非即受、想、行、識蘊者，說
受、想、行、識蘊離繫。」 
854 rūpa-svabhāva-nirdeśaḥ: 物質自性之講說。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此句話相當於《心

經》之「空即是色」與《中論》之「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cf. Conze 本漏掉了「講說」

（nirdeśa）因而此句意涵相反，如（p.23）錯譯為：「凡是『當諸蘊之彼岸』即是諸蘊自己存在

（自性）之顯示」（whereas the words “as the Beyond of the skandhas, so are the skandhas” are an 
exposition of the own-being of the skandhas），此會讓人誤解為「於究竟之中，色有自性」。此對

照玄奘本（頁 1074a）之譯為「說色蘊自性如是」，則不致令人誤解。 
855 cf. 玄奘本（頁 1074a）較完整的翻譯：「如色蘊彼岸，色蘊亦爾者，說色蘊自性如是，即說

色蘊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如受、想、行、識蘊彼岸，受、想、行、識蘊亦爾者，說受、想、
行、識蘊自性如是，即說受、想、行、識蘊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 
856 rūpa-yathāvattā: 物質之如所有性／色之如如性。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此複合詞

之後者，yathāvattā: (yathā-vat-tā) f. 1 sg., 如所有性／順著所有之性。隨著五蘊等一切法皆具有

空性之特質，故《心經》之觀自在菩薩方能照見五蘊皆自性空。此中，yathā ~ tathā～之重點有

三： (1) 順著所造惡業，凡夫就承受苦果（隨業受報），在受苦當中，卻仍然不明就理而怪來

怪去的；(2) 順著解脫道之空性、非我、寂靜，則證解脫涅槃；(3) 順著菩提道之自度度他、度

化眾生而遠滿福慧二資糧，則證無上正等覺之無住涅槃。 
857 rūpa-prakṛtiḥ: 物質之本性。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此複合詞後者，prakṛtiḥ: (pra-
kṛti) f. 1 sg., 本性。此句義涵：我們看這有為的物質世界，都是關連的條件而產生的，然只要不

讓那些關連的條件形成而產生作用，這個世界就不再是五花八門、琳瑯滿目，藉由如此抽象地

看進去毫無添加之無為法的層次，即為「物質之本性」。 
858 rūpa-anupalabdhir: 物質之不可得。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此複合詞後者，an-upa-
labdhiḥ: (an-upa-labdhi) f. 1 sg., 不可得。此句義涵：以如是一貫（yathā ~ tathā～），短暫就出現

之色（rūpa）⇒	(1) 凡夫停留執著在這個眼前表面之色，而造諸有漏業，則生老病死愁歎苦憂

惱而不斷地輪迴；(2) 如是一貫空性、非我、寂靜，則就常住涅槃／解脫；(3) 如是一貫自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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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造作〔亦復如是〕；〔上述之〕所謂的「凡是

那個為分別式知覺之彼岸，那個就不是分別式知覺」，謂彼語句在顯示分別式知

覺之離繫；〔上述之〕所謂的「隨著分別式知覺之彼岸〔的整個流程〕，跟著分別

式知覺就〔驚鴻一瞥地〕現出來了」，謂彼語句在顯示分別式知覺之自性之講說，

彼語句在顯示分別式知覺之如所有性、分別式知覺之本性、分別式知覺之不可得。

859*   以及，〔上述之〕所謂的「凡是那個為一切法之彼岸，那個就不是一切法」，

謂彼語句在顯示一切法之離繫；以及，〔上述之〕所謂的「隨著一切法之彼岸〔的

整個流程〕，跟著一切法就〔驚鴻一瞥地〕現出來了」，謂彼語句在顯示一切法之

自性之講說，彼語句在顯示一切法之如所有性、一切法之本性、一切法之不可得。

以及，隨著一切法之如所有性、一切法之本性、一切法之不可得，跟著般若波羅

蜜多就現出來了。860  

    善勇猛！事實上，般若波羅蜜多並不依靠在物質861 ，也不依靠在感受、也

不依靠在概念認定、也不依靠在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不依靠在分別式知覺；862* 

																																																								
他，度化眾生，則就無住涅槃／無上正等覺。故「順著色之彼岸，才驚鴻一瞥的出現色」，故此

色乃不可得，那什麼可得？沒有依法可得，除了如是一貫之如所有性。就如是一貫去探測了

知，這個就稱為「般若波羅蜜多」。 
859 玄奘本於此段關連於五蘊的講說之後，又再接添包括十二處、十八界之較完整的翻譯，如

（p.1074a-1075b）：「善勇猛！即眼處非般若波羅蜜多，即耳、鼻、舌、身、意處亦非般若波羅

蜜多；離眼處非般若波羅蜜多，離耳、鼻、舌、身、意處亦非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善勇
猛！眼處彼岸非即眼處，耳、鼻、舌、身、意處彼岸亦非即耳、鼻、舌、身、意處。」事實

上，於劍橋寫本可能為省篇幅，抑或這裡已是第十六會之緣故，皆會省略十二處、十八界乃至

一切法的說明文句，而 Hikata 梵校本之原文則會用符號 *	 來表示省略，本論文亦沿襲之。 
860 般若波羅蜜多不求自得，並非靠著我去求智慧，而是，來自於「順著就一切法探究進去其如

所有性、本性、不可得，跟著般若波羅蜜多就出來了」。以上這一段，先從色蘊 → 受、想、行

蘊 → 識蘊 → 一切法不只是無常、苦、空、非我，更進一步看進去其如所有性、本性、不可

得 ⇒ 顯示般若波羅蜜多。cf. 玄奘本（頁 1075b）此整句的翻譯：「一切法彼岸非即一切法。

如一切法彼岸，一切法亦爾。善勇猛！此中一切法彼岸非即一切法者，說一切法離繫；如一切

法彼岸，一切法亦爾者，說一切法自性如是，即說一切法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如一切法如所
有性本性不可得，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 
861 rūpa-niśritā: 物質之依靠／依靠在物質。依主釋（受格關係，f. 1 sg.）。此複合詞之後者，

niśritā: (ni-śrita) (ni-√śri-1P) ppp. → f. 1 sg., 依靠／依止。 
862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的翻譯，如（p.1075b）：「如

是般若波羅蜜多，不依眼處…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都無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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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也不是拉到物質的內部、外部、或此二者之間地863 而安住，864 也

不拉到感受的、也不拉到概念認定的、也不拉到心態之組合的造作的、也不拉到

分別式知覺的內部、外部、或此二者之間而安住。865*   

    善勇猛！事實上，般若波羅蜜多並不受到物質之套牢限制（相應），也非受

到物質之不套牢限制（不相應）866 ，般若波羅蜜多也不受到感受、概念認定、

心態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之套牢限制（相應），般若波羅蜜多也非受到〔感

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之不套牢限制（不相應）。867*善

勇猛！事實上，般若波羅蜜多不被任何一法868 所套牢限制（相應）或不套牢限

制（不相應）。869  

 

																																																								
863 (1) adhyātmam: (adhy-ātma) adj. n. 2 sg. → adv., 內部地。(2) bahirdhā: (bahir-dhā) adv., 外部

地。(3) ubhayam: (ubhaya) adj. n. 2 sg. → adv., 二者地。(4) antareṇa: (antara) adj. n. 3 sg. → 
adv., 中間地。此處談論盜用「窮舉法」（comprehensiveness / the method of exhaustion）之

「內、外、兩者中間」來找尋般若波羅蜜多。 
864 (1) viprakṛṣṭā: (viprakṛṣṭa) (vi-pra-√kṛṣ-1U) ppp. → f. 1 sg., 帶開／被拉開、遠離的。(2) sthitā: 
(sthita) (√sthā-1P) ppp. → f. 1 sg., 安住／站著。cf. 玄奘本（頁 1075b）此句的翻譯：「如是般若

波羅蜜多，不在色蘊內，不在色蘊外，不在兩間，遠離而住。」 
865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的翻譯，如（p.1075b-c）：

「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在眼處內，不在眼處外，不在兩間，遠離而住…如是般若波羅蜜多，

不在一切法內，不在一切法外，不在兩間，遠離而住。」 
866 (1) rūpa-saṃyuktā: 物質之相應／套牢或限制於物質。依主釋（受格關係，f. 1 sg.）。此複合

詞之後者，saṃyuktā: (saṃ-yukta) (sam-√yuj-7U) ppp. → f. 1 sg., 相應／合集（把有關的就放在一

起）／套牢、束縛。與此相關地，saṃ-yoga (m., 相應／結) 與 saṃ-yojana (n., 結／煩惱結)。 
(2) rūpa-visaṃyuktā: 物質之不相應／不套牢或限制於物質。依主釋（受格關係，f. 1 sg.）。 
867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75c）：「如是般若

波羅蜜多，與眼處非相應非不相應…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與眼識界非相應非不相應，與耳、
鼻、舌、身、意識界亦非相應非不相應。」 
868 「任何一法」若對凡夫而言，有些人用情義在綁、有些人用金錢在綁、有些人用權勢在綁

等，因為凡夫眼光狹宰，極易落入二極端而說：「我跟任何眾生都沒關係」、「我跟任何佛菩薩都

沒關係」或「我們永遠都在一起」，如此造業受苦（e.g. 求不得／怨憎會）而令人受不了。相對

於此，若是解開通達、貫徹而成就的般若波羅蜜多，就不跟任何一法（e.g. 情義、金錢、權

勢…）綁在一起、或者完全的沒關係。甚至佛教之「常隨佛學」，也非用與佛綁在一起的態度，

而是用隨順（anuloma）緣起、隨順修行之道路的進展。 
869 此為條理思考之總結：(1) 五蘊由色蘊入手→(2) 再進入受、想、行、乃至識蘊→(3) 藉由五

蘊（十二處、十八界）而了解「解開通達貫徹的般若波羅蜜多」與「五蘊」之間的關係＝非相

應非不相應／非套牢非不套牢／非有關係非沒有關係→(4) 擴大來講，跟一切法有何關係？蘊

界處諸法只是佛法在考察生命體集聚構造的入手處，在菩提道要去考察的不只是如此。故由各

別一一項目的看進去後，而一言以敝之：「般若波羅蜜多不跟任何一法相應或不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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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要義】 

    此為第三真如品的第一小段870 ，要來正式回答「善勇猛五問」的第一題「菩

薩的般若波羅蜜多是什麼？」，871 雖然世尊宣說「有關於一切法之那個的度彼岸

（波羅蜜多），那是不可開示的」，872 然而仍可順著聽聞者的認知與理解，藉由

世俗之語言文字，以如下很獨特方式來講說，主要分四部分在探討： 

(1) 因為「凡是那個為物質之彼岸，那個就不是物質」（yad rūpasya pāraṃ na 

tad rūpam），並且「隨著物質之彼岸的整個流程，跟著物質就驚鴻一瞥地

現出來了」（yathā rūpasya pāraṃ tathā rūpam）〔～乃至其他四蘊、十二處、

十八界之一切法〕，所以般若波羅蜜多與一切法的關係乃「非一非異／不

即不離」。 

a. 此中，「凡是那個為物質之彼岸，那個就不是物質」⇒ 顯示「物質之

離繫」（rūpavisaṃyoga）873 ；「隨著物質之彼岸的整個流程，跟著物質就

驚鴻一瞥地現出來了」⇒ 顯示「物質自性之講說」（rūpasvabhāva-nirdeśa）

																																																								
870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28）科判為：（一）智慧的完成是與一切存在不即不離的（知

惠の完成はあらゆる存在と不即不離である）。 
871 於第一因緣品時，雖有出現回答善勇猛的第一題問，然彼時只為法會序品之概要是的回答，

今於第三真如品之後，將會一一詳細回覆善勇猛的五個題問。參閱第一因緣品‧註 32 & 38。 
872 何謂「波羅蜜多／度彼岸」（pāramitā）？事情放在世界的因緣變化流程，包括修行道路，隨

著事情之變化流程，就將此全套地打開出來。此中，看我們要做什麼事情？譬如要去開發智

慧，則就對事情在全套的流程去觀察探究，探究到徹徹底底，故謂「波羅蜜多／度彼岸」。譬如

要去行「佈施波羅蜜多」，此即就佈施這事情如何貫徹地去做，這時候非僅僅是有什麼給什麼，

因這只是初步的「佈施」而已，此所謂的「佈施波羅蜜多」，乃是於整個佈施的道路，搭配整個

世界、搭配整個修行道路給貫徹地做下去，故真正厲害的是「波羅蜜多／度彼岸」。通常我們能

夠講得上話的，即先弄出一範圍，如自然科學，先畫出一範圍，排除其他不相干等。只有先定

出一狹隘範圍或甚至虛構範圍，科學與言說方才使得上力。然而，波羅蜜多即把事情放在世界

的廣大的領域，變化流程的千變萬化，包括可以去修行做正向的改造，而把這些就貫徹地做下

去。事情若要貫徹做到底，此則非言語能夠包裝得了的，非言語能限制得了的。般若經典以

「智慧」要做到「波羅蜜多」，就把「諸法之彼岸」帶入而去做貫徹到底。此中，「彼岸」

（param）非用講的，而是經修行之「佈施」～「智慧」等都能夠到達（-itā）。因此，「諸法之

度彼岸」就沒辦法開示出來的。 
873 此正面的涵義，告知我們：在經由順著緣起而觀空之彼岸的種種究極的審察之後，就從眼前

種種的束縛、卡住中（無論是如疾病、死亡等任何困境），脫離而去往彼岸、去往無窮盡的通

達。此即是「智慧／般若」，就是般若經典所欲告知吾人的重要觀念。而此觀點亦可回應常見之

一的哲學論述——「離開束縛限制，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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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乃至其他四蘊、十二處、十八界之一切法〕 

b. 據此，而帶出三個更深層涵義的宣說（nirdiṣṭā） ⇒ 物質之如所有性

（rūpa-yathāvattā）、物質之本性（rūpa-prakṛti）、物質之不可得（rūpa-

anupalabdhi）。〔～乃至其他四蘊、十二處、十八界之一切法〕 

c. 結論：當帶出「一切法之如所有性、一切法之本性、一切法之不可得」

時，則般若波羅蜜多顯現出來了。 

(2) 般若波羅蜜多並不依靠（niśritā）在物質，也不依靠在感受、概念認定、

心態之組合的造作、分別式知覺。〔～乃至十二處、十八界之一切法〕875 

(3) 般若波羅蜜多並非拉到物質的內部、外部、或此二者之間地而安住，也

非拉到感受的、概念認定的、心態之組合的造作的、分別式知覺的內部、

外部、或此二者之間而安住。〔～乃至十二處、十八界之一切法〕876 

(4) 後重點乃「般若波羅蜜多與物質關係的討論」，換句話說：「是否與物

																																																								
874 此中的重點有二，(1) 我們用語詞去指稱與講說之世間的種種，請問這是怎麼一回事，探究

其背後有其無窮盡的因緣變化流程，例如談論「台灣」，也不是有地球就有台灣，也不是地球毀

壞掉而台灣繼續存在，乃至擴大至太陽系史→銀河系史→本宇宙史等，如果不是本宇宙的存

在，也無所謂「台灣」。故於此處，以色之彼岸（rūpasya pāra）為著眼，關連的才談到色

（rūpa）＝色自性是在被講說的。(2) 其次，色自性是被講說的，色自性是在色之彼岸的角度

（viewponit）所帶出來的，然而「凡是那個為色之彼岸，那個就不是色」，故「由話語所帶出來

的色之自性」就是無自性。這樣子的說法則可不落實有或虛無之二極端，而「從事情的窮盡的

流程為著眼，而這些事情宛然相似之顯現與被講說」，如是之理與《解深密經》的講法如出一

徹。故般若經典會名正言順地在談論自我／自性，且不會如凡夫俗子的執有自性，也不會像解

脫道對自性避之惟恐不及。 
875 此談到「依靠」，關連的就談到「依他起」，譬如「依靠米而產生飯」，若僅僅一直依靠

「米」，則「飯」就煮不出來，故於此，勝出的是般若波羅蜜多，而依靠的是通達而了知進去

「從色蘊 → 受、想、行蘊 → 識蘊 → 一切法之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就此而論，般若

波羅蜜多並不依靠在色等五蘊，假如有一點點色被依靠，則此智慧則不生起，更遑論智慧度彼

岸。總之，此乃以蘊界處諸法為入手處，但並不以蘊界處諸法為靠山。 
876 此處用「窮舉法」（comprehensiveness / the method of exhaustion）之「內、外、兩者中間」

來找尋般若波羅蜜多～ 佛法對於世界打開、打通，如是了知空性、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

與假名施設，如是通達而貫徹成就的般若波羅蜜多，怎可能會墮入凡夫的概念分別。此處的窮

舉法，乃以集合的概念／恆真句（tautology），窮舉分別出內、外、兩者中間 ⇒	此乃凡夫的分

別遊戲，故並不適合應用於打通而成就的般若波羅蜜多。甭說般若波羅蜜多了，就連心識亦不

適用，如《楞嚴經》云「分別心性，既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俱無所在，一切無著，

名之為心」、禪門亦云：「覓心了不可得，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總之，佛教所的心態

之幻化表現、生老病死之生死輪迴、解脫道與菩提道之千變萬化的修行，皆非集合的概念或邏

輯的分別可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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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套在一起」? 此總結的答案為：般若波羅蜜多與物質（乃至蘊處界諸

法）關係為「非相應非不相應／非套牢非不套牢／非有關係非沒有關係」。

877 接著，將導出的條理示以如下表列： 

 

先由色蘊入手→再進入受、想、行、乃至識蘊→藉由五蘊〔～乃至十

二處、十八界〕而了解「解開通達且貫徹成就的般若波羅蜜多」與「五

蘊」之間的關係＝非相應非不相應（非套牢非不套牢／非有關係非沒

有關係）→擴大來看跟一切法的關係：般若波羅蜜多不跟任何一法相

應或不相應（非套牢非不套牢／非有關係非沒有關係）。 

 

    Yā punā rūpasya 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athāvattathatā,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evaṃ yā 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a-

tathatā ’vitathathā ’nanyatathatā yāvattathatā878 sā prajñāpāramitā.＊ (p. 28, l. 22 ~ p. 

																																																								
877 般若波羅蜜多是否與物質（乃至蘊處界諸法）套在一起？一般凡夫以集合概念之窮舉法，或

排中律在看，要嘛彼此就相應（套在一起）、要嘛彼此就不相應（沒有瓜葛），並無其他第三種

情況。凡夫的二選一以為窮舉，然這裡是般若波羅蜜多⇒不二中道——非相應、非不相應。首

先，看世界從五蘊入手，看成由關連條件的推動而形成五蘊和合的生命體，關連的就帶出眾生

與五蘊套牢（saṃyukta）。例如常見，我們處於此世，有被疾病、住家、職業等套牢，其實並非

如此而是離繫縛（vi-aṃyukta）。故此 vi-saṃyukta 佛法看來重點有三：(1) 跑到此世之前，若看

在 prakṛti (本性) 則與目前的五蘊 vi-saṃyukta；(2) 即使是目前的五蘊，亦無常變動不居，其根

本為空性，則也與五蘊 vi-saṃyukta；(3) 更以 rūpasya pāra (色之彼岸) 展望無窮盡的未來，遲

早會離開此目前五蘊，則也與五蘊 vi-saṃyukta。因此佛教看來，「既不是相應、也不是不相

應」、或「既非套在一起、也非不套在一起」。舉二例：其一、如果某凡夫處於目前五蘊之中，

有與生俱來的身心缺陷，則常會困住而令其受苦受難而認栽、甚至怨天尤人。然佛教就會顯示

vi-saṃyukta 之另一面而解放之；其二、 常見父母與子女之間如果出事情時則互相抱怨，而謂

「我怎麼會生你這樣的孩子？」、「你怎麼把我生成這樣子？」等，彼等皆受困於 saṃyukta。然

佛教就會顯示事情不是片面的 saṃyukta，也不是片面的 vi-saṃyukta，亦即是，大家過去生雖瓜

葛相互欠債才成一家人，然皆有深厚的緣分、情誼才會聚集成一家人，要珍惜之。總之，對於

世界形成多層次、多面向的看法，且不落入任何一端而認知偏執，亦不會歧路亡羊地看傻眼而

呆在那裡。此外，在一般人所使用的集合概念之窮舉法、或邏輯推論的排中律，於此般若波羅

蜜多通通不適用，而且不二中道之「雙非」並不是要去否定事情，而是要告知「事情有多層

次、多面向」，切勿被短暫的表面而卡住，如此方才能「不落二邊，正向中道」而直趣彼岸。 
878 若依據前後文脈，以及玄奘本（頁 1075c）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3，片 74，行 3）、Conze
本（p.23）、戶崎宏正本(頁 131)、Vaidya 天城體版（p.16）यथावत्तथता 等所有的版本，此

yāvattathatā 應改為 yathāvattathatā。然而，Hikata said “Afterwards always ‘yāvatt°’.” 參閱 Hik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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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l. 1) 

 

【白話翻譯】 

    復次879 ，凡是那個為物質的如此一貫的情形（真如）880 、一貫皆非偏離的

情形（不虛妄性）881 、別無其他真理的情形（不變異性）882 、以如所有而如此

一貫的情形（如所有之真如）883 ，這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如此地凡是那個為

																																																								
梵校本（p.28, n.4），也就是說，Hikata 順著劍橋寫本將除了第一次出現 rūpasya yathāvat-tathatā
外，其餘 vedanā 等以下皆用此 yāvattathatā，此十分不合理，因為 yathāvattathatā 為「如所有

性」，而 yāvattathatā 為「盡所有性」，此二意思差很大，而真如品的核心應為前者，而非後者。 
879 punā (adv., 復、又) = punar。由於外連音 r-r 不存在，故當°r + r°時，則前一字先省略字尾 r
且讓短母音變長（若已經是長母音，則僅省略字尾 r 即可）。在此，由於 punar 後接 rūpasya，因

此，punar → punā。 
880 tathatā: (tathatā) f. 1 sg., 真如／如此一貫的情形。而 rūpasya tathatā (色之真如)～不要以為

「真如」是另外存在的什麼東西，「真如」就在蘊界處諸法去打通「如是一貫」，此為內在通達

式的，不像講「真常系」之斷頭，其乃離開蘊界處諸法在談論，故離開蘊界處諸法無所謂空

性、非我、如來藏。其次，真如也不是在色裡面，而是順著這些條件的推動，目前就跳出來組

合成蘊界處諸法，又繼續走下去，此之謂「內在通達式的」。此「內在建構之道的佛學進路」：

事情不要東拉西扯、不要套用，事情也不要抓住什麼東西然後躲在裡面，事情尋找世界入手

處，之後就這些入手處，在世界運作的這些系統、條理、路徑來打通進去。般若經典會講煩惱

之真如、無明之真如，亦即任何跑出來的，包括像造惡業等成為問題的，通通有這些為什麼會

成為無明、為什麼會造惡業的背後推動的條件條理，以及無明造惡之後可如何發展，如《阿含

經》云「捨離無明而生明」，一方面看出無明如何產生，一方面看出無明的盡頭彼岸、《心經》

更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亦即，諸法實相不是片面存在著無明，也不是片面存在著無明之窮

盡之不二中道，這些都在帶出 tathatā。故其重點有三，其一、不要離開蘊界處諸法，而以為另

外有存在一個東西叫做「真如」；其二、所謂的「真如」乃世界任何項目之「如是一貫」的條

理；其二、此條理即 yathā ~ tathā～(隨著…跟著…／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 3 條道路——(1) 
隨著緣起的流轉，而跟著凡夫就而不斷地生死輪迴（造業受報之道）；(2) 隨著緣起的還滅，而

跟著就寂靜涅槃（解脫道）；(3) 隨著自度度他六度萬行，而跟著就圓滿成佛（菩提道）——天

底下沒有例外，天底下也沒有奇蹟。若真有什麼奇蹟，也不過是「感應」而已，正如打一通電

話般，跟佛菩薩乃至神鬼的感應，亦是因緣，亦是用一種僥倖的心理、或傻傻的虔誠、或某種

定力的修行等不同運作的條件推動，關連的感應就不同而已。佛教不會追求感應，佛教只會腳

踏實地的修行，把持戒的戒德戒行、禪修的定力、觀察世界的智慧、包括方便願力等開發出

來。 
881 avitathatā: (a-vitathatā) f. 1 sg., 不虛妄性。此詞源自 vi-tatha (adj., 不真實／虛妄) + -tā= vi-
tathatā (f., 虛妄性)，再於其前接上否定的接頭音節，而成「不虛妄性」～ 區別於佛法之「一貫

如此／真如」而另起爐灶之背離（vi-）事情真實如此的顛倒錯謬之說。關連於此，若一路走來

整個都沒有偏離、顛倒、錯謬，於負面之上而關連地形成非偏離的說法，則稱「並非偏離／一

貫皆非偏離」＝不虛妄性。 
882 ananya-tathatā: 不變異性／別無其他真理的情形。持業釋（形容詞關係，f. 1 sg.）～就真如

而另外帶出其他的真理，然而並無其他而差異的真理。 
883 yathāvat-tathatā: 如所有之真如／以如所有而如此一貫。持業釋（形容詞關係，f. 1 sg.）。任

何的 tathatā 都來自 yathāvattā (如所有性)，亦即，tathatā＝yathā ~ tathā～(隨著…跟著…)，故又

可譯為「隨著所有的…跟著…／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倒底是怎麼樣這個世界就存在？倒底

是怎麼樣眾生就存在？tathatā 大致上就把使得世界與眾生，能夠如此存在之隨順的條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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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的、概念認定的、心態之組合造作的、分別式知覺的如此一貫的情形（真如）、

一貫皆非偏離的情形（不虛妄性）、別無其他真理的情形（不變異性）、以如所有

而如此一貫的情形（如所有之真如），這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884*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885 從色蘊〔乃至其他四蘊、十二處、十八界等一切法〕入手，而

通透了達佛教看這構造世間、出世間與有為法、無為法之「真如」（tathatā）、「不

虛妄性」（avitathatā）、「不變異性」（ananyatathatā）、「如所有之真如」（yathāvattathatā）

的四個共通的座標軸，886 亦即是這世界的實相分別為「如此一貫的情形」、「一

貫皆非偏離的情形」、「別無其他真理的情形」、以及「以如所有而如此一貫的情

形」。以上乃對諸法實相完全的肯定，以及對於何以這樣形成如此的道理，透徹

瞭解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之完滿的肯定。此整個流程以下簡表列示：887   

																																																								
一貫的帶出來。 
884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75c-
1076a）：「眼處真如不虛妄性…如是一切法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

多。」 
885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31）科判為：（二）一切存在的真如是智慧的完成（あらゆる

存在の真如が知惠の完成である）。於此中，此科判之後半段（Rūpam iti ……yā 
câsaṃvidyamāna-tā, s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本論文認為搬移到下一科判（智慧完成的種種形相

——以五蘊為中心）較適切。 
886 比起世間上的長-寬-高-時間（4D）之有為的座標軸，「真如」、「法界」、「法性」，乃至「不

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來構造世間、出世間與有為、無為之共通的座標軸。而此

處重點如下：(1) 首先一定就這些蘊界處諸法來講的，而不是抽離於此另外談形而上的東西；

(2) 佛教對事情用 yathā ~ tathā～(隨著…跟著…)作為主要的角度，就因緣果報＆修行道次第等，

來形成之勢如破竹地精準深入且貫徹通達的智慧，看穿其就是這套、就是如此，而毫無例外與

懷疑。 
887 般若經典大致上從蘊界處諸法來入手，故此先以「色」（≒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作為起始，

關連的就從四個不同的形上學之重大義涵的向度切入，而做深入通達的次第探究：(1) 先從

「色」（≒五蘊十二處十八界）開始，先觀察其外表諸行無常、色無常等→ (2) 再看進去

「色」之內涵的骨幹，看得很深入、精準、一貫 ⇒�跑到世間成為蘊界處諸法，就是如此、就

是如此、就是如此（tathatā）＋跑到世間成為如此，不會不是如此（avita-thatā）＋跑到世間成

為如此，不會變成另外一個（ananya-tathatā）＋就是如此是來自於隨著所有的（yathāvat-
tathatā）。相對於此，世間凡夫以膚淺而看不精準的、看不出所以然的看法，譬如桌子等人事物

是造成的、桌子等人事物壞掉了、桌子等人事物完蛋了，完全看不進去此四個向度；或是某物

就具體的就表現為一張桌子等物質，世間人偏差的認為過去是物質、現在是物質、未來還是物

質，而形成物質的實體觀念，且其為必然的、註定或命定的。正因為世間人看不清楚、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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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世界從蘊界處諸法之「色蘊」入手〔～ 乃至其他四蘊、十二處、

十八界等一切法〕→ yathā ~ tathā～(隨著…跟著…)888 → 就如此一

貫（真如）就貫通的四個向度（tathatā / avitathatā / ananyatathatā / 

yathāvat-tathatā）來觀看認知進去 → 成就 prajñāpāramitā889 

 

 

    Rūpam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âpagatam etat. Tat kasmād dhetor? na hi rūpe 

rūpaṃ saṃvidyate; yā câsaṃvidyamānatā, s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vijñānam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vijñānâpagatam etat. Tat kasmād 

dhetor? na hi vijñāne vijñānaṃ saṃvidyate; yā câsaṃvidyamānatā, s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Rūpa-svabhāvâpagataṃ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m,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ḥ-, vijñāna-svabhāvâpagataṃ hi vijñānam. Yā câpagatasvabhāvatêyaṃ 

																																																								
準，因此就興盛統計、大數據等以便好掌握，然而卻無法完全的肯定與一貫，故就帶不出

prajñāpāramitā——以通達認知的全盤的實現——世界有其一貫生滅變化的條理，而「般若波羅

蜜多」就對於世界怎麼一回事，包括某人物為何出生、生出後如何、未來如何，精準無比的來

深入通達，就是這套而不至於有其他的情況。 
888 yathā ~ tathā～完整的用蘊界處諸法，通達的用緣起空性，去對於世界去行正確的探究而貫

徹理解，相對於此，世間的網路資訊與世俗諸現象等，這些頂多形成表層的知識，若沒有解開

打通，則我們對事情真實的來龍去脈，大致是一無所知。附帶一提，佛學界當談到真如、談到

常住，就歸類為「真常系」，以為其乃講如來藏的專利，此為不正確的見解。除了本論文之第十

六會，在第二會、第四會亦有〈真如品〉，此為《大般若經》 核心的概念（≒《華嚴經》的

「法界」）。「真如」、「法界」、「法性」乃至「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之真如」來構

造世間、出世間與有為、無為之共通的座標軸。在這樣的無始與宇宙時空之運行貫通的座標

軸，若缺乏認識而沒帶出來（此相當於不知 GPS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沒把經緯度帶出來，而不

知身處何方），則不解 yathā ~ tathā～(隨著…跟著…)，故不解事情何以會如是，對世界、對眾

生不知其所以然。總之，如果缺乏這些「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

「如所有性之真如」等之座標軸，憑什麼般若波羅蜜多。 
889 外行的觀光、走馬看花，內行的看進去世間的座標、世間運作的條理包括機制，更厲害的從

世間所在的情境、位置中，而尋求超脫、提昇而開展，故對這些蘊界處諸法入手處，看進去構

造世間、出世間與有為、無為之共通的座標軸／向度 ⇒ 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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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jñāpāramitā. * Rūpâsvabhāvaṃ hi rūpam,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vijñānâsvabhāvaṃ hi vijñānam; yā câsvabhāv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890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sya rūpaṃ gocaraḥ. Na vedanā, na saṃjñā, na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sya vijñānaṃ gocaraḥ. Agocara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na rūpaṃ 

rūpaṃ saṃjānīte vā paśyati vā. Yā ca rūpasyâjānanā ’paśyan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vijñānaṃ] saṃjānīte vā 

paśyati vā. Yā ca vijñānasyâjānanā ’paśyan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rūpasvabhāvaṃ jahāti891 , na vedanā, na saṃjñā, 

na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vijñānasvabhāvaṃ jahāti892 . Yā câsvabhāvaparijñā893 , 

iyam ucyate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rūpaṃ saṃyojayati na 

visaṃyojayati, na vedanā, na saṃjñā, na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vijñānaṃ saṃyojayati 

na visaṃyojayati.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m 

asaṃyojanā ’visaṃyojanā,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hīyate vā vardhate v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hīyate vā vardhate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

																																																								
890 Hikata said “Ch. here begins Fasc. 595 (TTP. vol. VII, p.1076, c).” 參閱 Hikata 梵校本（p.29, 
n.2），意思是此處開始為玄奘本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九十五卷」。此於 Vaidya 天城

體版（p.17）並無特別標示。 
891 Conze 本（p.24, n.1）依據劍橋寫本與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3，片 75，行 3）將 jahāti 改為

「認知」（cognize），然而，除了藏、英二版本以外，Hikata 梵校本（p.29）、Vaidya 天城體版

जहाित（p.17）、玄奘本（頁 1077b）、戶崎宏正本（p.132）皆為「捨棄」。按 Śīlêndrabodhi 本

（頁 353，片 75，行 3）譯為「不知」（མི་ཤེས་པ། mi shes pa）。 
892 同上註，除了藏、英譯二版本為「認知」之外，Hikata 梵校本（p.29）、Vaidya 天城體版

जहाित（p.17）、漢、日譯四版本皆為「捨棄」。 
893 Hikata said “Ms. ‘câsva°’ , Tib. ‘ṅo-bo-ñid med-par yoṅs-su śes-pa’; Ch. 自性（svabhāva）; MM. 
changes to ‘ca sva°’ in acc. with Ch., but here Ms. and Tib. should be followed.” 此亦即說，此處應

該順從藏譯版與劍橋寫本之「無自性」，而非 Tokumyo Matsumoto (1956)根據漢譯版改為「自

性」。詳閱 Hikata 梵校本（p.29, n.4）。按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3，片 75，行 4）譯為「遍知

無自性」（ངོ་བོ་ཉིད་མེད་པར་ཡོངས་O་ཤེས་པ། ngo bo nyid med par yongs su shes pa）；而 Vaidya 天城體版（p.17）

च अस्वभवपिरज्ञा 亦為「無自性」與 Hikata 相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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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jñānānām ahānir avṛddhir, iyaṃ sā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saṃkliśyate vā vyavadāyate v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saṃkliśyate vā vyavadāyate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asaṃkleśatā ’vyavadānatêyam ucyate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viśuddhadharmi nâviśuddhadharmi; evaṃ na 

vedanā, na saṃjñā, na saṃskārāḥ, na vijñānaṃ viśuddhadharmi nâviśuddhadharmi.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a viśuddhadharmatā nâviśuddhadharmatā,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saṃkrāmati vā ’vakrāmati v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saṃkrāmati vā ’vakrāmati vā. Yā ca rūpavedanā-

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asaṃkrāntir anavakrāntir,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saṃyujyate vā visaṃyujyate v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ḥ, na vijñānaṃ saṃyujyate vā visaṃyujyate vā. Yaś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a asaṃyogo ’visaṃyoga, iyaṃ sā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cyavate vôpapadyate v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cyavate vôpapadyate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

vijñānānām acyutir anupapattir,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jāyate vā mriyate v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ḥ, na vijñānaṃ jāyate vā mriyate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

saṃskāravedanāvijñānānām ajātir amaraṇam,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saṃsarati vā saṃsaraṇadharmi vā; evaṃ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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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danā na saṃjñā na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saṃsarati vā saṃsaraṇadharmi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asaṃsaraṇatā ’saṃsaraṇadharmatā,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kṣīyate vā kṣayadharmi vā; evaṃ na vedanā, na 

saṃjñā, na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kṣīyate vā kṣayadharmi vā. Yā ca rūpavedanā-

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akṣayatā ’kṣayadharm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samudayadharmi na nirodhadharmi;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samudayadharmi na nirodhadharmi.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asamudayadharmatā ’nirodhadharm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mutpādadharmi vā vyayadharmi v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m utpādadharmi vā vyayadharmi vā. Yā ca rūpavedanā-

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anutpādadharmatā ’vyayadharm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vipariṇāmadharmi nâvipariṇāmadharmi;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vipariṇāmadharmi nâvipariṇāmadharmi.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a vipariṇāmadharmatā 

nâvipariṇāmadharm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nityaṃ vā ’nityaṃ v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nityaṃ vā ’nityaṃ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

vijñānānāṃ na nityatā nâpy anity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sukhaṃ vā duḥkhaṃ v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sukhaṃ vā duḥkhaṃ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

vijñānānāṃ nâpi sukhatā nâpi duḥk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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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śubhaṃ vā ’śubhaṃ v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śubhaṃ vā ’śubhaṃ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

vijñānānāṃ nâpi śubhaṃ nâpi aśub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m ātmā vā ’nātmā v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m ātmā vā ’nātmā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

vijñānānāṃ nâpy ātmatā nâpy anātm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rāgadharmi vā virāgadharmi v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rāgadharmi vā virāgadharmi vā. Yā ca rūpavedanā-

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a rāgadharmatā nâpi virāgadharm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dveṣadharmi vā ’dveṣadharmi v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dveṣadharmi vā ’dveṣadharmi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a dveṣadharmatā nâpi 

vigatadveṣadharm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mohadharmi vā vigatamohadharmi v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mohadharmi vā vigatamohadharmi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a mohadharmatā nâpi 

vigatamohadharm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sya kaścit kartā vā kārayitā v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sya kaścit kartā vā kārayitā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akartṛtā akārayitṛtā,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sya kaścid utthāpako vā samutthāpako vā; evaṃ na 

vedanāyā, na saṃjñāyā, na saṃskārāṇāṃ, na vijñānasya kaścid utthāpako v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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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tthāpako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ôtthāpanā na 

samutthāpan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sya kaścij jñātā vā jñāpako vā; evaṃ na 

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āṇāṃ, na vijñānasya kaścij jñātā vā jñāpako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ajñātṛtā ’jñāpak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sya kaścid vedako vā vedayitā vā; evaṃ na 

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āṇāṃ, na vijñānasya kaścid vedako vā vedayitā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avettṛtā ’vedan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sya kaścij jānako vā paśyako vā; evaṃ na vedanāyā, 

na saṃjñāyā, na saṃskārāṇāṃ, na vijñānasya kaścij jānako vā paśyako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ajānanā ’paśyan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syocchedatā vā śāśvatatā vā; evaṃ na vedanāyā, na 

saṃjñāyā, na saṃskārāṇāṃ, na vijñānasyôcchedatā vā śāśvatatā vā. Yā ca rūpa-

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anucchedatā ’śāśvat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sya anto [vā] ’nanto vā; evaṃ na vedanāyā, na 

saṃjñāyā, na saṃskārāṇāṃ, na vijñānasya anto [vā] ’nanto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anantatā nâpy anant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dṛṣṭigataṃ na dṛṣṭigataprahāṇam; evaṃ na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dṛṣṭigataṃ na dṛṣṭigataprahāṇam. Yac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a dṛṣṭigataṃ na dṛṣṭigataprahāṇam,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tṛṣṇā na tṛṣṇāprahāṇam; evaṃ na vedanā, na 

saṃjñā, na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tṛṣṇā na tṛṣṇāprahāṇam.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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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a tṛṣṇā na tṛṣṇāprahāṇ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ṃ kuśalaṃ vā akuśalaṃ vā; evaṃ na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ḥ, na vijñānaṃ kuśalaṃ vā akuśalaṃ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

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a kuśalatā nâkuśal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sya gamanaṃ vā ’’gamanaṃ vā prajñāyate; evaṃ 

na vedanāyā, na saṃjñāyā, na saṃskārāṇām, na vijñānasya gamanaṃ vā ’’gamanaṃ vā 

prajñāyate. Yatra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a gatir n’ āgatiḥ 

prajñāyate,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sthitir 

vā ’sthitir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edanānāṃ na sthitir nâpy asthitir,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āraṃ vā pāraṃ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âpy āratā na pār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śīlaṃ vā 

dauḥśīlyaṃ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aśīlatā ’dauḥśīly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y anunayo vā 

pratigho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ananunayatā ’pratig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dadati vā 

pratigṛhṇāti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adānatā ’pratigra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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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kṣāntir 

vā ’kṣāntir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âpi kṣāntir nâpy akṣāntir,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vīryaṃ vā 

kausīdyaṃ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avīryatā ’kausīdy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samādhir, na 

vikṣiptacittat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a samādhir na 

vikṣiptacitt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prajñā vā 

dauṣprajñyaṃ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âpi prajñatā nâpi 

dauṣprajñ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ni viparyāsā 

vā ’viparyāsā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âpi viparyāsatā nâpy 

aviparyās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smṛtyupasthānāni 

vā ’smṛtyupasthānāni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âpi smṛtir 

nâpy asmṛtir,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samyakprahāṇāni 

vā ’samyakprahāṇāni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âpi 

samyakprahāṇatā nâpy asamyakprahāṇ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ṛddhipādā 

vā ’pramāṇāni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âpi ṛddhipādatā nâ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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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amāṇ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îndriyāṇi vā bala-

bodhyaṅga-mārgaṃ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êndriyatā na 

bala-bodhyaṅga-mārg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vidyā vā vimuktir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a vidyatā na vimukti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dhyāna-vimokṣa-

samādhi-samāpatty-abhijñā vā nâpy anabhijñā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

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a dhyāna-vimokṣa-samādhi-samāpattitā, nâpy abhijñatā nâpy 

anabhijñ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894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śūnyatā 

vā ’nimittaṃ vā ’praṇihitaṃ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a 

śūnyatā nânimittatā nâpraṇihit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saṃskṛtāni 

vā ’saṃskṛtāni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âpi saṃskṛtatā nâpy 

asaṃskṛt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saṅgo vā ’saṅgo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âpi saṅgatā nâpy asaṅgatêyaṃ 

																																																								
894 Hikata said “In Ch. here is another sentence concerning 有量(pramāṇa) 無量(apramāṇa, which 
may be the above mentioned apramāṇāni in our Ms.), and 神通 (abhijñā, which our Ms. had just 
above). 
此亦即說，此處之後漢譯版與劍橋寫本有所出入，其多出了「有量」與「無量」，其中後者可能

是夾於三十七道品中的「無量」（四無量心，apramāṇāni）。以及，另外尚將「神通」內入此段

來述說。詳閱 Hikata 梵校本（p.36, n.5）。按 Vaidya 天城體版（p.21）न ……	ध्यानिवमोक्षसमािध 
समापत्त्यिभज्ञा 亦為「並非靜慮-解脫-等持-等至-神通」與 Hikata 相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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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jñānaṃ vā 

ajñānaṃ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âpi jñānatā nâpy 

ajñān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manyanā vā 

syandanā 895  vā prapañcanā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amanyanatā ’syandanatā ’prapañc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saṃjñā nâsaṃjñ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âpi saṃjñatā nâpy asaṃjñ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y upaśāntāni 

vā ’nupaśāntāni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âpy upaśāntir nâpy 

anupaśāntir,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irvṛttir 

nânirvṛttiḥ. 896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âpi nirvṛttir nâpy 

anirvṛttir,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p. 29, l. 7 ~ p. 37, l. 17) 

 

【白話翻譯】 

																																																								
895 syandanā=	spandanā 
896 Hikata said “Acc. to Ch. the two words are ‘nirvṛti’ (涅槃) and ‘anirvṛti’ (不涅槃) ; Tib. agrees with 
our Ms.” 此亦即說，漢譯版為「不涅槃」與「不涅槃」，而藏譯順順劍橋寫本為 ‘nirvṛtti’ (涅槃) 
and ‘anirvṛtti’。詳閱 Hikata 梵校本（p.37, n.2）。按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5，片 88，行 1）譯

為「非止息、非不止息」（Yོག་པ་ཡང་མ་ཝིན།མི་Yོག་པ་ཡང་མ་ཡི། ldog pa yang ma yin mi ldog pa yang ma yin）；而

Vaidya 天城體版（p.22）िनवृर्ित्तनर् अिनवृर्ित्तः亦順劍橋寫本而與 Hikata 梵校本、藏譯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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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勇猛！所謂的「物質」897 那個即是把物質拋開在一邊。898 何以故？因為

物質並不存在於物質之中，899 以及凡是那個正總括的不存在之一貫的情形，這

個就是這套的般若波羅蜜多；900 如是地，所謂的「感受」、「概念認定」、「心態

之組合造作」〔亦復如是〕，善勇猛！所謂的「分別式知覺」那個亦即是把分別式

知覺拋開在一邊。何以故？因為分別式知覺並不存在於分別式知覺之中，以及凡

是那個正總括的不存在之一貫的情形，901 這個就是這套的般若波羅蜜多。902*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就是把物質自性拋開在一邊，903 如是地，感受、概

念認定、心態之組合造作〔亦復如是〕，事實上，分別式知覺就是把分別式知覺

																																																								
897 有關於「物質」（rūpa）就會有諸多很重要的與能考察進去的面向，致使智慧有開發的機

會。外行的看物質就是物質，內行的卻能切進深入且以諸多關連於物質面向、向度，看進去並

能貫徹通達。 
898 apagatam: (apa-gata) (apa-√gam-1P) ppp. → n. 1 sg., 遠離／拋開於後頭。此謂當對色蘊等對象

之變化流程通達了知以後，便不會對色蘊固定下來，也不會藉由語詞指稱符應（correspondence 
with）對象而去執著，更不會死在三一律（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的傳統邏輯之中而不知

變通，只會將物質拋開於後頭（rūpâpagatam）揚長而去。cf. 玄奘本（頁 1072b）略不同的翻

譯：「色蘊者離色蘊性」。 
899 saṃvidyate: (sam-√vid-4Ā) pres. indic. 3rd per. sg., 存在。此「物質不存在於物質之中」其考察

有三：(1) 先帶出其脈絡、流程之整個系統，以免墮入斷滅見；(2) 可抽離那個系統，單獨講不

存在，此如《心經》。(3) 此處是為了要開發智慧，並非為了形成知識，故先從 rūpa 入手，而看

出「物質並不存在於物質當中」～ 就傳統邏輯而言，物質 A 不存在於物質 A，物質 A 只存在

於大於物質 A 的集合；其次，若就長遠的變化流程及其完整格局來考察，連物質 A 都不是物質

A 了，更遑論物質 A 存在於物質 A。 
900 asaṃvidyamānatā: (a-sam-vidya-māna-tā) f. 1 sg., 正總括的不存在之一貫的情形／正不存在

性。此詞源自√vid (4Ā, 存在) 的現在分詞（middle stem + māna），再於其前接上 a- (否定接頭音

節) 與 sam-（總括），並為了表示其「一貫如是的情形」，而接上陰性抽性字尾-tā。cf. 玄奘本

（頁 1072b）此句略不同的翻譯：「此無所有，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01 正總括的不存在之一貫的情形（asaṃvidyamānatā）：凡夫按圖索驥，以為找到了物質 A，然

而於此處並不為凡夫粗糙的景象，而是舉凡皆透視物質 A 內在之一貫的情形——正好都一貫的

正不存在，那個就被說為「般若波羅蜜多」。而此處的「不存在」並非凡夫所說的不存在，而是

透視、貫通的了悟，透視進去其因緣生滅、透視進去其空性，而來說明為「如所有性」。 
902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的翻譯，如（p.1076b）：「眼

處者離眼處性…一切法者離一切法性。所以者何？非一切法中有一切法性。此無所有是謂般若
波羅蜜多。」 
903 在「無常」、「緣起」、「真如」之中，apagata (遠離／拋開於後頭) 擔任很重要的角色，其重

點有三， (1) 無常而變動不居：如「濯足入水，水非前水」般，當我們才講完「現在」，「現

在」就跑掉了。故了知世間之不斷地奔流而不住的情況，就把物質給拋開於後頭、乃至把物質

自性給拋開於後頭。會執物質有自性是凡夫的死腦筋不知變通。(2) 緣起而空性：物質乃眾因

緣合和而依他起，當推動物質產生的條件消失時，則物質亦消失，故根本沒有本身固定不變的

自己存在，因而了達空無自性，就把物質與物質自性給拋開於後頭。(3) 真如而確實一貫：當

了悟物質之變化不斷之如是一貫的情形時，看穿透視物質背後之時間的座標（真如），則就把物

質與物質自性給拋開於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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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拋開在一邊；以及，凡是那個把一貫為本身的存在的情形（自性性）904 拋

開在一邊的，其就是這套的般若波羅蜜多。905* 事實上，物質是為物質之無自性

的情形，906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造作〔亦復如是〕，事實上，

分別式知覺就是無分別式知覺自性；以及，凡是無自性之一貫的情形，其就是這

套的般若波羅蜜多。907*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物質的所行領域，908 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

組合的造作也非〔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所行領域〕，分別式知覺也非

分別式知覺的所行領域。909 善勇猛！所謂的「非所行領域」乃物質總括認知不

到、或觀看不到物質。910 此外，凡是那個為有關於物質之非認知、有關於物質

之非觀看，911 這個即是般若波羅蜜多。善勇猛！事實上，感受、概念認定、心

態之組合的造作也不〔認知、或不觀看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

分別式知覺也不認知、或觀看分別式知覺。以及，凡是那個有關於分別式知覺之

																																																								
904 svabhāvatā: (sva-bhāva-tā) f. 1 sg, 自性性／本身的存在之一貫的情形。 
905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76b）：

「眼處自性離眼處……一切法自性離一切法。此離自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06 a-sva-bhāva (m., 缺乏本身的存在／欠缺自己的存在／無自性)。rūpâsvabhāva (物質之無自性

的情形) ～ 例如桌子，除了從桌子本身（自性），更從桌子與人的關係來考察（他性）。 
907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76b）：

「眼處無眼處自性…一切法無一切法自性。此無自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08 此以 rūpasya gocara (物質的所行領域) 來顯示出凡夫受囿於褊狹知見，而畫地自限的情形。 
909 六識並不是走在六識的領域，而是受到六根與六境的推動，而從早到晚由於六境不斷地遷流

變動，故六識也非在其能主控的範圍而行走，故謂「分別式知覺也非分別式知覺的所行領域」。  
910 (1) saṃjānīte: (sam-√jñā-9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認知。其名詞為 saṃjñā (f., 概

念認定) 意思為「總括的認知」，看完之後給個標籤，此即「概念」之生起，英譯 conception/ 
conceptualizatin，漢譯為「想」，此不同於 prajñā (f., 智慧)，其意思為「朝向而通達的認知」。 
(2) paśyati: (√paś /√dṛś-1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觀看。 
911 亦可譯為「對著物質總括認知不到物質，對著物質觀看不到物質」，此時把第六格的 rūpasya
視為第二格的受詞。此句話的重點有二：(1) 例如不能說「A 在 A 當中」⇒因為此不符合語句

構造，而只能說「A＝A」，同樣地，不能說「我看我／我聽我」，於此處之「物質認知到物質／

物質觀看到物質」亦不符合語句構造。世間人的語句構造 ≒	法律之律法，是可被修改的，此

特別在一神教尤其明顯，正如維根斯坦說的語言遊戲，這只是一個遊戲罷了，大不了修改遊戲

規則；(2) 若於般若經典之 saṃjānīte (認知) paśyati (觀看)，其乃就事情的外表的掩飾、其組成

的情形與變化的流程，從中來穿透地認知與觀看，而了悟「對著物質總括認知不到物質，對著

物質觀看不到物質」，就不會像世間人很單存純又好騙地說「我看到你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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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認知、有關於分別式知覺之非觀看，那個即是般若波羅蜜多。912*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不捨棄913 物質之自性，914 感受、概念認定、心態

之組合的造作也不〔捨棄感受之自性、概念認定之自性、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之自

性〕，分別式知覺也不捨棄分別式知覺之自性。此復，凡是那個為周遍了知無自

性915 ，那個就被說為般若波羅蜜多。916* 善勇猛！事實上，並不是物質對著物

質而做和合連結、或拆解連結，917 也不是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

〔對著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而做和合連結、或拆解連結〕，也不

是分別式知覺對著分別式知覺而做和合連結、或拆解連結。以及，凡是那個並非

對著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分別式知覺而做和合連結、或

拆解連結，那個即是般若波羅蜜多。918*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不減損或增長，919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

																																																								
912 cf. 玄奘本於此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翻譯（頁 1076c - 1077b）：「善

勇猛！眼處非眼處所行…一切法非一切法所行，若於一切法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13 jahāti: (√hā-3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捨棄。cf. Conze 本（p.24, n.1）依據寫本與

藏譯本——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3，片 75，行 3）譯為「不知」（མི་ཤེས་པ། mi shes pa）——改為

「認知」（cognize）。除了藏、英二版本，Hikata 梵校本（p.29）、Vaidya 天城體版（p.17）、玄

奘本（頁 1077b）、戶崎宏正本（p.132）等四版本皆為「捨棄」。 
914 此「物質之自性」指物質之自然就是無自性，無自性屬於無為法，是損之又損的自然而然的

特性，為了排除主觀面而言此。cf. Conze 本（p.24）不同的翻譯為「物質不認知物質之自性」

（Nor does form cognize the own-being of form），而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1，片 75，行 3）亦

譯為「色不知色之自性」（ག`གས་5ིས་ག`གས་5ི་བོ་བོ་ཉིད་མི་ཤེས་སོ། gzugs kyis gzugs kyi ngo bo nyid mi shes so）。 
915 a-svabhāva-parijñā: 周遍了知無自性／無自性之遍知。依主釋（受格關係，f. 1 sg.）。cf. 玄

奘本（頁 1077b）不同的譯為「若於自性如是遍知」。戶崎宏正本（p.132）亦隨順玄奘本譯為

「而且，完全地知道固有的實體」（しかも固有の実體を完全に知りつくすという）。此若將

「自性」＝「自然就是無自性／自然而然之性」，則可說得通。 
916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77b）：

「善勇猛！眼處不捨眼處自性…一切法非一切法所行，若於一切法不捨一切法自性，若於自性

如是遍知，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17 (1) saṃyojayati: (sam-√yuj-7U) caus.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和合連結／使套牢。(2) 
visaṃyojayati: (vi-sam-√yuj-7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拆解連結／分解。此之哲理詳

見下述說明。 
918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am:	 色、受、想、行與識。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n. 
2 sg.）。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翻譯，如（頁 1077b - 
c）：「善勇猛！眼處與眼處非合非離…一切法與一切法所行非合非離，如是一切法所行非合非

離，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19 (1) hīyate: (√hā-3P)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捨棄／被減損。(2) vardhate: (√vṛdh-1Ā)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在增長。物質並非片面的減損，亦非片面的增長，故「非減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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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組合的造作也不〔減損或也不增長〕，分別式知覺也不減損或增長。以及，凡

是那個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之非拋棄、非增

長920 ，那個就被說為這套的般若波羅蜜多。921*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雜染或淨化，922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

之組合的造作也非〔雜染或也非淨化〕，分別式知覺也非雜染或淨化。以及，凡

是那個有關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之非雜染之

一貫情形、非淨化之一貫情形923 ，那個就被說為般若波羅蜜多。924*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帶著清淨法、也並非帶著不清淨法，925 如是地

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帶著清淨法、也非帶著不清淨法〕，

分別式知覺也非帶著清淨法、也非帶著不清淨法。以及，凡是那個有關物質、感

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之非清淨法性、非不清淨法性926 ，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927*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總括的行走（緣起的流轉／行於有為）、或非特

																																																								
920 (1)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有關於色、受、想、行與識的。相違釋（並列關係

～表個體，n. 6 pl.）。 (2) ahānir: (a-hāni) f. 1 sg., 非拋棄／非減損。(2) avṛddhir: (a-vṛddhi) f. 1. 
sg., 非增長。 
921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77c - 
p.1078a）：「善勇猛！眼處非減非增…一切法非減非增，如是一切法非減非增，是謂般若波羅蜜

多。」 
922 (1) saṃkliśyate: (sam-√kliś-9P)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污染／雜染。(2) vyavadāyate: (vi-ava-
√dā-3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在淨化。物質並非片面的雜污，亦非片面的淨化，故「並非

雜染亦非淨化」。 
923 (1) asaṃkleśatā: (a-samkleśa-tā) f. 1 sg., 非雜染之一貫情形。(2) avyavadānatā: (a-vyavadāna-tā) 
f. 1 sg., 非淨化之一貫情形。 
924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78a - 
b）：「善勇猛！眼處非染非淨…一切法非染非淨，如是一切法非染非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25 (1) viśuddha-dharmi: 具備清淨法。持業釋（形容詞關係，n. 1 sg.）。(2) aviśuddha-dharmi: 具

備不清淨法。持業釋（形容詞關係，n. 1 sg.）。 
926 (1) viśuddha-dharmatā: 清淨法性。持業釋（形容詞關係，n. 1 sg.）。(2) aviśuddha-dharmatā: 
不清淨法性。持業釋（形容詞關係，n. 1 sg.）。 
927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78b）：

「善勇猛！眼處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一切法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如是一切法非有淨法非有

不淨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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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跑入（緣起的還滅／行於無為），928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

造作也非〔總括的行走（緣起的流轉／行於有為）或也非特定的跑入（緣起的還

滅／行於無為）〕，分別式知覺也非總括的行走（緣起的流轉／行於有為）、或也

非特定的跑入（緣起的還滅／行於無為）。以及，凡是那個有關物質、感受、概

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之非總括的行走（非緣起的流轉／非行

於有為）、亦非特定的跑入（非緣起的還滅／非行於無為）929 ，那個就是般若波

羅蜜多。930*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不被連結套牢、或不被分離解套，931 如是地感受、

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不〔被連結套牢或也不被分離解套〕，分別式知

覺也不被連結套牢、或不被分離解套。以及，凡是那個有關物質、感受、概念認

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之非連結套牢、非分離解套932 ，那個就是

那一套的般若波羅蜜多。933*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死掉、或並非出生，934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

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死掉或也非出生〕，分別式知覺也並非死掉、或並非出

生。以及，凡是那個有關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928 (1) saṃkrāmati: (sam-√kram-1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在總括的行走／移轉。(2) 
avakrāmati: (ava-√kram-1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在特定的跑入／趣入。事實上，前者可

指緣起的流轉，而後者可指緣起的還滅；抑或前者可指有為的層次，而後者可指無為的層次。 
929 (1) asaṃkrāntiḥ: (a-samkrānti) f. 1 sg., 非總括的行走／非緣起的流轉／非有為。(2) an-ava-
krāntiḥ: (an-avakrānti) f. 1 sg., 非特定的跑入／非緣起的還滅／非無為。 
930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78c）：

「善勇猛！眼處非移轉非趣入…一切法非移轉非趣入，如是一切法非移轉非趣入，是謂般若波

羅蜜多。」 
931 (1) saṃyujyate: (sam-√yuj-7U)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連結套牢。(2) vi-saṃyujyate: (sam-√yuj-
7U)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分離解套。由於物質之間的關係乃盤根錯節、網絡交織，故彼此間

並非總括的掛在一起，亦非彼此毫無瓜格。 
932 (1) asaṃyogaḥ: (a-saṃyoga) m. 1 sg., 非連結套牢。(2) avisaṃyogaḥ: (a-vi-saṃyoga) m. 1 sg., 
非分離解套。 
933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翻譯，如（頁 1078c）：「善

勇猛！眼處非繫非離繫…一切法非繫非離繫，如是一切法非繫非離繫，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34 (1) cyavate: (√cyu-1Ā)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死掉了。(2) upapadyate: (upa-√pad-4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出生了。 



  

doi:10.6342/NTU201802561 

 

                                                   第壹部分 《善勇猛般若經》之譯注	

233		

覺之非死亡、非出生935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936*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出生、或並非死掉，937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

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出生或也非死掉〕，分別式知覺也並非出生、或並非死

掉。以及，凡是那個有關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之非出生、非死亡938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939*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總括而奔流（生死輪迴）940、亦非表現總括而奔

流諸法之聚合體，941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總括而

奔流（生死輪迴）或也非表現總括而奔流諸法之聚合體〕，分別式知覺也並非總

括而奔流（生死輪迴）、或亦非表現總括而奔流諸法之聚合體。以及，凡是那個

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到其為〕

																																																								
935 (1) acyutiḥ: (a-cyuti) f. 1 sg., 非死沒。(2) anupapattiḥ: (an-upa-patti) f. 1 sg., 非出生。就此「出

生」或「死掉」之短暫的表現，凡夫誤以為五蘊是自我。當面臨病、死時，世間人為這個「自

我觀念」所綁住，而困苦於或病或死；當面臨出生時，世間人執我迷戀則歡樂於或出生或滿

月。把色蘊看在有死掉的、有出生的，這個為凡夫的看法而成為常識、知識，據此若值遇病、

死，便嚇得魂飛魄散或傷心欲絕，因為凡夫不是看出整個流程，也不是看進無為法性。般若經

典在教導的是般若波羅蜜多，而導向無上菩提，因此帶出二重點，(1) 整個歷程當中的任何環

節，並不等於整個歷程 ⇒	色蘊並非只是死歿、並非只是出生，而是無窮盡的生滅變化，故色

蘊並非死掉、並非出生；(2) 以空性故，世間才顯現這些蘊界處諸法的生滅變化 ⇒	看進去空

性層次，關連的就有一貫真如、無為法性、涅槃，由此就看到「色空而不生不死」。 
936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翻譯，如（頁 1079a）：「善

勇猛！眼處非死非生…一切法非死非生，如是一切法非死非生，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37 (1) jāyate: (√jan-4Ā) pass. 3rd per. sg., 那個人被出生。(2) mriyate: (√mṛ-1U/6Ā) pass. 3rd per. sg., 
那個人物死亡。 
938 (1) ajātiḥ: (a-jāti) f. 1 sg., 非出生。(2) amaraṇam: (a-mar-aṇa) n. 1 sg., 非死亡。從「不生不

死」到「不死不生」來強調其流轉輪迴的特性 
939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翻譯，如（頁 1079a）：「善

勇猛！眼處非生非死…一切法非生非死，如是一切法非生非死，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40 saṃsarati: (sam-√sṛ-1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在總括而奔流／生死輪迴。 
941 saṃsaraṇa-dharmi: 表現總括在奔流諸法之聚合體／成為諸法之聚合而總括在奔流／有流轉

法。持業釋（形容詞關係，n. 1 sg.）。dharmin (n., 有法／帶著法的／具備著法的)：諸法之組成

為生命體、或桌子等之組合體，將外表為諸法組成的生命體或組合體 dharmin，解開為各各項

目就成為 dharma (m., 法／項目)，而 dharma 通達就成為 dharmatā (f., 法性／法性自爾)。此為

dharmin→dharma→dharmatā 的三層次。物質具「有為」與「無為」二面向，而 saṃsarati 與

saṃsaraṇa-dharmi 屬前者乃有為的面向，且是有為的片段而已，如果只看到片段，則僅為一般

人的常識、或知識，如果把眾多的向度解開，而且任何的向度皆無限的通達，則此即般若波羅

蜜多。且如果不是法性層次上根本是寂靜、息滅，則不論如何修行努力亦無法去除 dharmin (由
諸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而不再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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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轉性、非流轉法性，942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943*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窮盡、或並非帶著窮盡之項目，944 如是地感受、

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窮盡或也非帶著窮盡之項目〕，分別式知覺

也並非窮盡、或並非帶著窮盡之項目。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

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到其為〕非窮盡性、非窮盡法性945 ，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946*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具備產生之來源的項目（有集法）、或並非具備

息滅的項目（有滅法），947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具

備產生之來源的項目（有集法）、或也非具備息滅的項目（有滅法）〕，分別式知

覺也並非具備產生之來源的項目（有集法）、或並非具備息滅的項目（有滅法）。

																																																								
942 (1)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就色、受、想、行與識而〔洞察了解到其為～〕。

相違釋（並列關係～表個體，n. 6→2 pl.），由於第六格屬格，亦可作第二格解，本論文此處起

用受格。(2) asaṃsaraṇatā: (a-saṃsaraṇa-tā) f. 1 sg., 非流轉性／非輪迴性。(3) asaṃsaraṇadharma-
tā: (a-saṃsaraṇa-dharma-tā) f. 1 sg., 非流轉法性／非輪迴法性。五蘊並非以流轉法而成為其根本

一貫的情形。 
943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翻譯，如（頁 1079b）：「善

勇猛！眼處非流轉非有流轉法…一切法非流轉非有流轉法，如是一切法非流轉非有流轉法，是
謂般若波羅蜜多。」 
944 (1) kṣīyate: (√kṣi-9P)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窮盡。(2) kṣaya-dharmi: 帶著窮盡之項目／有其

窮盡之由法而組成的事物或現象／有盡法。持業釋（同位格關係，n. 1 sg.）～ 帶著窮盡之項目

是矛盾的，如果那個項目是窮盡（＝滅盡），那個項目就不會成為項目，故此謂「物質並非帶著

窮盡之項目」，乃至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945 (1) akṣayatā: (a-kṣaya-tā) f. 1 sg., 非窮盡性。a-kṣayatā 源自√kṣi (9P, 窮盡、盡滅) 之 kṣaya 
(m., 窮盡)，在於其前加前綴否定 a-與後綴抽象詞尾-tā 形成陰性名詞，整個詞譯成「非窮盡

性」～ 般若經典之一切法乃無量無數無邊，以無量無數無邊才能畢竟不生、畢竟不滅，亦才有

無所從來、無所至去。解脫道不是如此，其乃「諸漏已盡，不受後有，除苦邊際，常住涅槃」，

故解脫道對世間事結束的，如果世間不結束，則仍會繼續流轉。菩提道要先看到世間是無盡

的，是無量無數無邊，是不可數不可量，之後再做菩提道的無限修行，才有所謂的

prajñāpāramitā。(2) akṣaya-dharmatā: 非窮盡法性。持業釋（形容詞關係，f. 1 sg.）～ 物質並不

是以窮盡成為其根本一貫的情形，乃至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946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79b - 
c）：「善勇猛！眼處非盡非有盡法…一切法非盡非有盡法，如是一切法非盡非有盡法，是謂般若

波羅蜜多。」 
947 (1) samudaya-dharmi: 具備產生之來源的項目／有其來源而產生之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

／有集法。持業釋(同位格關係，n. 1 sg.) ～ 帶著那樣的法，而那樣的法其特色為「產生之來

源」，然此為句首的 na 所否定掉，因為若不否定掉，則談不上「苦滅」。(2) nirodha-dharmi: 具

備息滅的項目／有其息滅之由法而組成的事物或現象／有滅法。持業釋（同位格關係）～當談

到「苦滅」時，凡夫又會執著於「滅」，故此亦要否定掉，而言「不具備息滅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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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

察了解到其為〕並非集法性、亦非滅法性948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949*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不帶著產生之項目或不帶著破壞之項目，950 如是

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不〔帶著產生之項目或也不帶著破壞之

項目〕，分別式知覺也不帶著產生之項目或不帶著破壞之項目。以及，凡是那個

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到其為〕

非生起法性、非破壞法性951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952*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不帶著變異之項目或不帶著不變異之項目，953 如

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不〔帶著變異之項目或也不帶著不變

異之項目〕，分別式知覺也不帶著變異之項目或不帶著不變異之項目。以及，凡

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

到其為〕非變異之法性、非不變異之法性954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955*  

																																																								
948 (1) asamudaya-dharmatā: 非集法性。持業釋（形容詞關係，f. 1 sg.）。(2) anirodha-dharmatā: 
非滅法性。持業釋（形容詞關係，f. 1 sg.）。 
949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79c - 
1080a）：「善勇猛！眼處非有集法非有滅法…一切法非有集法非有滅法，如是一切法非有集法非

有滅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50 (1) utpāda-dharmi: 帶著產生之項目／具備產生之法／有起法。持業釋（形容詞關係，n. 1 
sg.）。(2) vyaya-dharmi: 帶著破壞之項目／具備破壞之法／有盡法。持業釋（形容詞關係，n. 1 
sg.）。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上一小段落談論無為法的 nirodha(m., 滅)，此 vyaya (m., 破壞) 談

論的面向是有為法的破滅、壞掉。 
951 (1) an-utpāda-dharmatā: 非產生之法性。持業釋（形容詞關係，f. 1 sg.）。(2) a-vyaya-
dharmatā: 非破壞之法性。持業釋（形容詞關係，f. 1 sg.）。 
952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80a）：

「善勇猛！眼處非有起法非有盡法……一切法非有起法非有盡法，如是一切法非有起法非有盡

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53 (1) vi-pari-ṇāma-dharmi: 帶著變異之項目／有變壞法。持業釋（形容詞關係，n. 1 sg.）。此

中，pari-ṇāma(m.,變異／變壞)乃源自√nam(1U, 彎曲／行禮／迴向)於其前再接 vi-pari-。(2) a-vi-
pari-ṇāma-dharmi: 帶著不變異之項目／無變壞法。持業釋（形容詞關係，n. 1 sg.）。此中，「變

異」（vipariṇāma）為佛教重要的關鍵詞，如「三苦」之「行苦」，亦即輪迴之生滅變化之變異

苦。 
954 (1) vi-pari-ṇāma-dharmatā: 變異之法性。持業釋（形容詞關係，f. 1 sg.）。(2) a-vi-pari-ṇāma-
dharmatā: 不變異之法性。持業釋（形容詞關係，f. 1 sg.）。般若經導引吾人往無住大涅槃，打

開「有為 ⇔	無為」此二層次的切換，且不會片面的停留任一邊，故《心經》之「照見五蘊皆

空，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明此「色空不二」的情形。 
955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80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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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常或非無常，956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

之組合的造作也非〔常或也非無常〕，分別式知覺也並非常或非無常。以及，凡

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

到其為〕非常性、非無常性957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安樂的或非痛苦的，958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

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安樂的或也非痛苦的〕，分別式知覺也並非安樂的或非

痛苦的。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

知覺而〔洞察了解到其為〕非安樂性、非痛苦性959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清淨的或非不淨的，960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

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清淨的或也非不淨的〕，分別式知覺也並非並非清淨的

或非不淨的。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

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到其為〕非清淨性、非不淨性961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

多。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自我或非不是我，962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

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自我或也非不是我〕，分別式知覺也並非自我或非不是

我。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

																																																								
b）：「善勇猛！眼處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一切法非有變壞法非無變壞法，如是一切法非有變

壞法非無變壞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56 (1) nityam: (nitya) adj. n. 1 sg., 常。(2) anityam: (a-nitya) adj. n. 1 sg., 無常。 
957 (1) nityatā: (nitya-tā) f. 1 sg., 恆常性／持續性。(2) anityatā: (a-nitya-tā) f. 1 sg., 無常性。 
958 (1) sukham: (sukha) adj. n. 1 sg., 安樂的。(2) duḥkham: (duḥkha) adj. n. 1 sg., 痛苦的。 
959 (1) sukhatā: (su-kha-tā) f. 1 sg., 安樂性。(2) duḥkhatā: (duḥ-kha-tā) f. 1 sg., 痛苦性。 
960 (1) śubham: (śubha) adj. n. 1 sg., 清淨的／潔白的。(2) aśubham: (a-śubha) adj. n. 1 sg., 不淨

的。 
961 (1) śubhatā: (śubha-tā) f. 1 sg., 清淨性／潔白性。(2) aśubhatā: (a-śubha-tā) f. 1 sg., 不淨性。 
962 (1) ātmā: (ātman) m. 1 sg., 自我。(2) anātmā: (an-ātman) m. 1 sg., 非我。此以「不二法」做有

為與無為二層次之自在切換，如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方才能「千處祈求千處

應，苦海常作度人舟，示現三十二應身，普使有情圓成佛道」，若「色蘊只能是非我」，則觀世

音菩薩只能卡在涅槃常住，而無法聞聲救苦。唯有當因緣和合時，從無為之「非我」→有為之

「非不是我」＝方便一下去表現蘊界處諸法，才可「開周遍法界之門，廣濟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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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洞察了解到其為〕非我性、亦非非我性，963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964*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具備著以貪愛為其特色之項目、或並非具備著以

離貪愛為其特色之項目，965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具

備著以貪愛為其特色之項目、或也非具備著以離貪愛為其特色之項目〕，分別式

知覺也並非具備著以貪愛為其特色之項目、或並非具備著以離貪愛為其特色之項

目。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

而〔洞察了解到〕貪染法性並非如此、離貪染法性亦非如此，966 那個就是般若

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片面的帶著嗔怒為其項目、或並非片面的帶著無

嗔怒為其項目，967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片面的帶

著嗔怒為其項目、或也非片面的帶著無嗔怒為其項目〕，分別式知覺也並非片面

的帶著嗔怒為其項目、或並非片面的帶著無嗔怒為其項目。以及，凡是那個就物

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到〕並非嗔

怒法性、亦非離開嗔怒法性，968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963 (1) ātmatā: (ātma-tā) f. 1 sg., 自我性。(2) anātmā: (an-ātma-tā) f. 1 sg., 非我性。以上四小段，

表現為「常、樂、淨、我」之不二中道，如《中論》以「八不中道」為其 compendia(概要)，般

若經第十六會之不二中道，則遠超過於此——如下述包含常、樂、淨、我之 63 種不二中道。 
964 cf. 玄奘本合併講此「常、樂、淨、我」之不二中道，在說完五蘊之後，又再接添十二處、

十八界、一切法，如（頁 1080b - c）：「善勇猛！眼處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

淨非不淨……一切法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如是一切法非常非無
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65 (1) rāga-dharmi: 具備著以貪愛為其特色之項目／有貪法。持業釋（同位格關係，n. 1 sg.）。

(2) vi-rāga-dharmi: 具備著以離貪愛為其特色之項目／有離貪法。持業釋（同位格關係，n. 1 
sg.）。佛教於解脫道教導離貪愛，而凡夫沈溺在此中。此處為菩提道，故全面地從五蘊入手而

看，來了知「五蘊並非片面的帶著貪染為其項目，五蘊亦非片面的帶著離開貪染為其項目」，而

提昇為有為無為之不二的自在切換。 
966 (1) rāga-dharmatā: 貪染之法性／以貪染法為其根本一貫的情形。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2) vi-rāga-dharmatā: 離貪染之法性／以離貪染法為其根本一貫的情形。持業釋（同位格

關係，f. 1 sg.）。因於此二洞察了解之故，所以就可以在貪染與離貪染之間自在切換。 
967 (1) dveṣa-dharmi: 帶著嗔怒為其項目／有瞋法。持業釋（同位格關係，n. 1 sg.）。(2) a-dveṣa-
dharmi: 帶著無嗔怒為其項目／有離瞋法。持業釋（同位格關係，n. 1 sg.）。 
968 (1) dveṣa-dharmatā: 瞋怒之法性／以嗔怒法為其根本一貫的情形。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2) vigata-dveṣa-dharmatā: 離瞋怒之法性／以離嗔怒法為其根本一貫的情形。持業釋（同

位格關係，f. 1 sg.）。又，vigatam: (vi-gata) (vi-√gam-1P) ppp.→n. 1 sg., 被遠離／離開。因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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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片面的帶著愚痴為其項目、或並非片面的帶著離

愚痴為其項目，969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片面的帶

著愚痴為其項目、或也非片面的帶著離愚痴為其項目〕，分別式知覺也並非片面

的帶著愚痴為其項目、或並非片面的帶著離愚痴為其項目。以及，凡是那個就物

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到〕並非愚

癡法性、亦非離開愚癡法性，970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971* 

    善勇猛！事實上，有關於物質之並非任一造作者、或並非任一使作者，972 如

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任一造作者、或也非任一使作者〕，

分別式知覺也並非任一造作者、或並非任一使作者。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

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到〕並非造作者性、

亦非使作者性，973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有關於物質之並非任一站起來者、或並非任一平等站起來

者，974 如是地有關於感受之、有關於概念認定之、有關於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之

																																																								
二洞察了解之故，所以就可以在瞋怒與離嗔怒之間自在切換。 
969 (1) moha-dharmi: 帶著愚癡為其項目／有癡法。持業釋（同位格關係，n. 1 sg.）。(2) vigata-
moha-dharmi: 帶著離愚癡為其項目／有離癡法。持業釋（同位格關係，n. 1 sg.）。 
970 (1) moha-dharmatā: 愚癡之法性／以愚癡法為其根本一貫的情形。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2) vigata-moha-dharmatā: 離愚癡之法性／以離愚癡法為其根本一貫的情形。持業釋（同

位格關係，f. 1 sg.）。故這些法並非其性，若把之看成其性，則外表是什麼，骨子裡亦看成是什

麼，則將會成「外表是人，骨子裡亦看成是人性」、「外表是動物，骨子裡亦看成是獸性」，此為

凡夫的標記，以固定不變的自性之淺短見，進而要去論斷「人性」與「獸性」、「性善」與「性

惡」，就佛教來看此已離題甚遠了。 
971 cf. 玄奘本合併講「貪、瞋、癡」之不二中道，在說完五蘊之後，又再添十二處、十八界、

一切法，如（頁 1080c - 1081a）：「善勇猛！眼處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一切法非有

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如是一切法非有貪瞋癡法、非離貪瞋癡法，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72 (1) kartā: (kartṛ) m. 1 sg., 造作者。(2) kārayitā: (kārayitṛ) m. 1 sg., 使作者／慫恿者／唆使者。

此詞源自 kārayati: (√kṛ-8U) caus.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慫恿或挑起～ 如果不是因緣生，如果

不是整個流程，這一點做不出來，以「孤法不生」、「孤法不成立」之故。 
973 (1) akartṛtā: (a-kartṛ-tā) m. 1 sg., 非造作者性 ～佛教不接受世界是被創造的，所謂的「隨業

受報」也是在整個變化流程帶出來的。佛教也不會說「都是他幹的」，將之判死行槍斃掉，此皆

只是表面地看在一點而忽略了整個流程，其因緣所生的。(2) akārayitṛtā: (a-kārayitṛ-tā) m. 1 sg., 
非使作者性。 
974 (1) utthāpakaḥ: (ut-thāpaka) adj. m. 1 sg., 站起來者／起者。(2) samutthāpakaḥ: (sam-ut-thāpaka) 
adj. m. 1 sg., 平等站起來者／等起者。此二詞源自 sthāpayati: (√sthā-1P) caus. 3rd per. sg., 那個人

物使站立～此處要表達世間任何動靜舉止，通通都是片段的情形，若捕抓在那一刻「某人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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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並非〔任一站起來者、或也並非任一平等站起來者〕，分別式知覺也並非任一

站起來者、或也並非任一平等站起來者。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

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到〕並非站起來、亦非平等站

起來，975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有關於物質之並非為任何一個認知者、或並非為任何一個

使認知者，976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為任何一個認

知者、或也非為任何一個使認知者〕，分別式知覺也並非為任何一個認知者、或

也並非為任何一個使認知者。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

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認知者性、亦非使認知者性，977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有關於物質之並非為任何一個感受者、或並非為任何一個

使感受者，978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為任何一個感

受者、或也非為任何一個使感受者〕，分別式知覺也並非為任何一個感受者、或

也並非為任何一個使感受者。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

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感受者性、亦非感受性，979 那

																																																								
來」或「大家都站起來了」，只看在那一點，卻沒去追溯其背後怎麼會站起來的因緣，也沒有把

站起來的後續變化流程看下去，也沒有看出其根據什麼能夠站起來（根據空性）。當全面打通

時，看出蘊界處諸法並非有那一個站起來、或一起站起來之情形。 
975 (1) utthāpanā: (ut-thāpana) n. → f. 1 sg., 站起來。(2) samutthāpanā: (sam-ut-thāpana) n. → f. 1 
sg., 平等站起來～ 從捕捉於「站起來／平等站起來」的一至情形中搶救出來。 
976 (1) jñātā: (jñātṛ) m. 1 sg., 認知者～如果不是因緣生的整個流程，光憑這一點是做不出來。一

般人說「使認知者」、「使成功者」，皆凡夫為了飲水思源而起的增益之語，同樣的「使錯誤認知

者」、「使失敗者」，亦為凡夫為了找替罪羔羊而起損減之語，此皆基於自性之見，佛法對於此不

會如凡夫們去做增益語之固定的認定、或損語之固定的認定。 
977 (1) ajñātṛtā: (a-jñātṛ-tā) m. 1 sg., 非認知者性。(2) ajñāpakatā: (a-jñāpaka-tā) adj. m. 1 sg., 非使

認知者性～ 此排除「認知者性」與「使認知者性」，而佛法講到「性」一定是空性一貫真如、

非我非非我。 
978 (1) vedakaḥ: (vedaka) adj. m. 1 sg., 感受者。(2) vedayitā: (vedayitṛ) adj. m. 1 sg., 使感受者。 
979 (1) avettṛtā: (a-vettṛ-tā) f. 1 sg., 非感受者性～ 有人就以為我天生就有憂鬱性／憂鬱症，則佛

法就以此「非感受性」將之從中搶救出來。(2) avedanatā: (a-vedana-tā) f. 1 sg., 非感受性～ 感受

是因緣生、虛幻不實、空性，因此不要掉入其籠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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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有關於物質之並非為任何一個認識者、或並非為任何一個

觀看者，980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為任何一個認識

者、或也非為任何一個觀看者〕，分別式知覺也並非為任何一個認識者、或也並

非為任何一個觀看者。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

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認識、亦非觀看，981 那個就是般若波

羅蜜多。982* 

    善勇猛！事實上，有關於物質之並非切斷性、或並非永續性，983 如是地感

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切斷性、或也非永續性〕，分別式知覺

也並非切斷性、或也並非永續性。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

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切斷性、亦非永續性，984 那

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有關於物質之並非有邊、或並非無邊，985 如是地感受、

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並非〔有邊、或也並非無邊〕，分別式知覺也並

非有邊、或也並非無邊。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

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有邊性、亦非無邊性，986 那個就是

																																																								
980 (1) jānakaḥ: (jānaka) m. 1 sg., 認知者／認識者。(2) paśyakaḥ: (paśyaka) m. 1 sg., 觀看者。 
981 (1) ajānanā: (a-jānana) f. 1 sg., 非認知。(2) apaśyanā: (a-paśyanā) f. 1 sg., 非觀看／不見～ 此

「認知」與「觀看」都成為運作之抽象情形，以三輪——能觀看的觀看者、所觀看蘊界處諸法

之對象、觀看的動作——這些皆三輪體空，故而搶救之、排出之。 
982 cf. 玄奘本合併講「作者使作者、起者等起者、了者使了者、受者使受者、見知者」之不二

中道，在說完五蘊之後，又再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如（頁 1081a - c）：「善勇猛！眼處

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見知者……如是一

切法非作者非使作者、非起者非等起者、非了者非使了者、非受者非使受者、非見知者，是謂
般若波羅蜜多。」 
983 (1) ucchedatā: (ut-cheda-tā) f. 1 sg., 切斷性。(2) śāśvatatā: (śāśvata-tā) f. 1 sg., 永續／永恆性。 
984 (1) anucchedatā: (an-ut-cheda-tā) f. 1 sg., 非切斷性。(2) aśāśvatatā: (a-śāśvata-tā) f. 1 sg., 非永

續性／非永恆性～世間一般人只對外在粗分的變化之切斷性——e.g. 瓶子破了、骨頭斷裂了、

頭髮掉了——感到惶恐不安，但是對深層內在剎那的變異視若無睹。 
985 (1) antaḥ: (anta) m. 1 sg., 邊／邊際。(2) anantaḥ: (an-anta) m. 1 sg., 無邊／無窮盡。 
986 (1) antatā: (an-anta-tā) f. 1 sg., 有邊性。(2) anantatā: (an-anta-tā) f. 1 sg., 非有邊性。～凡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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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987*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見趣、或並非斷捨見趣，988 如是地感受、概念

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並非〔見趣、或也並非斷捨見趣〕，分別式知覺也並

非見趣、或也並非斷捨見趣。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

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見趣、亦非斷捨見趣，那個就是

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渴愛、亦非斷捨渴愛，989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

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並非〔渴愛、也非斷捨渴愛〕，分別式知覺也並非渴愛、

也非斷捨渴愛。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

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渴愛、亦非渴愛之斷捨性，990 那個就是般若

波羅蜜多。991*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並非善、亦非不善，992 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

																																																								
身體心態為有邊無邊、有邊際無邊際，同樣是蘊界處諸法，然第十六會就來彰顯非有邊、非無

邊之不二中道。讀般若經典即是挑戰我們凡夫的思維，突破凡夫的知見。 
987 cf. 玄奘本合併講「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之不二中道，在說完五蘊之後，又再添十二

處、十八界、一切法，如（頁 1081c）：「善勇猛！眼處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如是一切

法非斷非常、非有邊非無邊，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88 (1) dṛṣṭi-gatam: 見趣。持業釋（同位格關係，n. 1 sg.）。凡夫根據有身見（satkāya-dṛṣṭi）起

貪瞋癡，追逐世界而相對的就一一去往六趣（ṣaḍ-gati）——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見趣 
≒ 惡見趣，按《大毘婆沙論‧見蘊》：「梵網經說六十二諸惡見趣，皆有身見為本。六十二見趣

者，謂前際分別見有十八、後際分別見有四十四。」 (2) dṛṣṭigatam-prahāṇam: 斷捨見趣。依主

釋（受格關係，n. 1 sg.）。解脫道乃斷除見趣，而不受後有，這裡是般若經典，故其不二中道乃

「並非見趣、亦非斷捨見趣」。 
989 (1) tṛṣṇā: (tṛṣṇā) f. 1 sg., 渴愛。(2) tṛṣṇā-prahāṇam: 斷捨渴愛。依主釋（受格關係，n. 1 sg.）。 
990 tṛṣṇāprahāṇamtā: (tṛṣṇā-prahāṇam-tā) f. 1 sg., 渴愛之斷捨性。 
991 cf. 玄奘本合併講「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之不二中道，在說完五蘊之後，又再添

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如（頁 1082a）：「善勇猛！眼處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

如是一切法非見趣非見趣斷、非愛非愛斷，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92 (1) kuśalam: (kuśala) adj. n. 1 sg., 善／好。(2) akuśalam: (a-kuśala) adj. n. 1 sg., 不善／惡。談

到「善不善」，首先一定要造作，沒做什麼事情就談不上善惡。其次，做了以後端視何脈絡、或

何系統，用何準繩（如良心、如結果）來衡量。譬如，都更需蓋新房子，故需先拆屋，就需求

新的建設者而言，拆屋是善的，然對某些傳統守舊不欲新屋著者，拆屋是不善的。另就像蟑

螂、螞蟻、老鼠等之其他原居住之動物，則純為不善，甚至視為殺害業。世間都將「善或不

善」講到片面去了，例如康德的義務論（deontology）或程朱理學的「存天理去人欲」，把善講

得太高標、太絕對了而不食人間煙火，而效益論者（utilitarian）之「 大多數人的 大幸福」，

則把善講得太現實、太功利了，此二極端都不適切。較適切的是，(1) 看這世界，就這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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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之組合的造作也並非〔非善、也非不善〕，分別式知覺也並非善、也非不善。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

察了解為〕並非善性、亦非不善性，993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994* 

    善勇猛！事實上，有關於物質的並不被認知為去或來，995 如是地有關於感

受的、有關於概念認定的、有關於心態之組合的造作的〔也不被認知為去或來〕，

有關於分別式知覺的也不被認知為去或來。以及，凡是在這樣子的情境之中，有

關於物質的、感受的、概念認定的、心態之組合的造作的、與分別式知覺的皆不

被認知為去或來，996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有關於物質的、感受的、概念認定的、心態之組合的造作

的、與分別式知覺的〔皆不片面地被認知為〕住或不住。997 以及，凡是那個就

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

住、亦非不住，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998* 

																																																								
系統與準繩來做善惡的分辨；(2) 深觀法性為空性不二，以及做超出這些的「無為、無漏、與

成佛度眾生」的這些事情。 
993 (1) kuśalatā: (kuśala-tā) f. 1 sg., 善性。(2) akuśalatā: (a-kuśala-tā) f. 1 sg., 不善性。佛教對善的

問題，用不二中道乃 灑脫的，然此中仍需注意的是，初階修行時仍要分辨十善、十惡業道，

並努力實踐斷十惡、修十善業道，以保住基本的人天善趣而不致掉入下三道深淵。只不過，佛

教的高階仍更需進一步地對諸法實相的探究，這個時候，就不僅止於世間的表象及有限的時空

範疇了，而是要透過「空性、不二、真如」貫徹通達一切法。此外，佛法菩提道的修行乃導向

無為、導向無漏、導向究竟成佛，此則遠遠的超過善惡的相對或善惡的分別。因此，「蘊界處諸

法並非本身為善性，亦非本身為不善性」。 
994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一切法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82a - 
b）：「善勇猛！眼處非善非非善…如是一切法非善非非善，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95 (1) gamanam: (gamana) n. 1 sg., 去。(2) āgamanam: (ā-gamana) n. 1 sg., 來。(3) prajñāyate: 
(pra-√jñā-9U)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認知。此詞玄奘本（頁 1082b）譯為「施設」，若是施設，

則應為使役形，然此為被動式，其次，意義上亦略有差異，「認知」乃根境識和合而起的分別之

知，「施設」則是使認知，以語言符號等工具令他人了解。 
996 (1) gatiḥ: (gati) f. 1 sg., 去／往。(2) āgatiḥ: (ā-gati) f. 1 sg., 來／返。 
997 (1) sthitir: (sthiti) f.1 sg., 停留／安住。(2) asthitir: (a-sthiti) f.1 sg., 不停留／不安住。「住」

（sthiti）有二義：(1) 停留，如生住異滅；(2)安住（不表現變動的、晃動的），此有二個做法，

其一、安住涅槃／安住法性／安住寂靜。其二、四念住，此乃就蘊界處諸法而現前覺察身、

受、心、法，此則為內觀 ⇒	 不具「向外攀緣／跳動劇烈／間隔太大」的修行工夫。 
998 cf. 玄奘本合併講「有去有來、有住有不住」之不二中道，在說完五蘊之後，又再添十二

處、十八界等，如（頁 1082b）：「十二處、十八界等亦不可施設有去有來、有住有不住，如是

蘊界處等無去無來、無住無不住，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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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勇猛！事實上，有關於物質的、感受的、概念認定的、心態之組合的造作

的、與分別式知覺的〔皆被認知為〕並非此岸、亦非彼岸。999 以及，凡是那個

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

非此岸性、亦非彼岸性，1000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1001*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被認知為〕持戒或犯戒。1002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

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不具有持戒性、亦不具有犯

戒性，1003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被認知為〕喜愛或反感。1004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

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不具有喜愛性、亦不具有反

感性，1005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1006* 

																																																								
999 (1) āram: (āra) n. 1 sg., 此岸／尖端、邊端～凡是我們在漂流，目前所在的位置，屬三界的任

一處都算是。譬如，時間之流，若線段化，就有過去、現在、未來三點，這三點都是 āra，都是

端點，如果區別於 pāra 之涅槃彼岸，從 āra 起跑，從三界中任何一道當起跑線來出發皆可。(2) 
pāram: (pāra) adj n. 1 sg., 彼岸／越過對面～我們都在煩惱的奔流、邪見的奔流、造業的奔流，

如此奔流的生死大海，看不到彼岸邊可以上岸的，此為 metaphor 的概念，故相對於目前我們所

處之生死輪迴的位置是此岸（āram）。cf. 玄奘本（頁 1069b）此句略有不同翻譯：「五蘊不可施

設有遠有彼岸」，此由於玄奘本將 āram 視為「遠端」，而非「此岸」。 
1000 (1) āratā: (āra-tā) f. 1 sg., 此岸性。(2) pāratā: (pāra-tā) f. 1 sg., 彼岸性。此將 āra、pāra 等形容

詞語詞加上-tā 變成抽象語詞，而進一步地加碼變成實體性的概念。此等為一種靜態且負面的思

維，十分不可，故於前加上否定的副詞來解救超越之。 
1001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等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82b）：「十二

處、十八界等亦不可施設有遠有彼岸，如是蘊界處等無遠無彼岸，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1002 (1)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色、受、想、行與識。相違釋（並列關係～表個

體，n. 1 pl.）。(2) śīlam: (śīla) n. 1 sg., 持戒／尸羅。(3) dauḥśīlyam: (dauḥ-śīlya) n. 1 sg., 犯戒／

破戒。持戒或犯戒、德行或惡行，通通都是經由行為運作的表現與分辨。 
1003 (1) aśīlatā: (a-śīla-tā) n. 1 sg., 非持戒性。(2) adauḥśīlyam: (a-dauḥśīlya-tā) n. 1 sg., 非犯戒性。

故請勿接受「原罪」（original sin）之說，亦請勿接受「人性本善」之說，會犯戒、會持戒這些

都只是蘊界處諸法組合的表現。此小段應與下一小段相互對調較好，因為持戒為六波羅蜜多之

一，又玄奘本也將持戒納入其他五度而合起來說。 
1004 (1) anunayaḥ: (anu-naya) m. 1 sg., 喜愛／跟著在引導（理趣）。(2) pratighaḥ: (prati-gha) m. 1 
sg., 反感／恚惱／損害。 
1005 (1) ananunayatā: (an-anunaya-tā) f. 1 sg., 非喜愛性。(2) apratighatā: (a-pratigha-tā) f. 1 sg., 非

反感性／非損害性。此小段應與上一小段相互對調較好，理由前已敘述。 
1006 cf. 玄奘本於此之上，又搭配「有怖有癡」，並於之後又接添十二處、十八界等之較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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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給予或抓取。1007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

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捨性、亦非取性，1008 那個就是般若

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安忍或不安忍。1009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

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安忍、亦非不安忍，那個就是般若

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精進或懈怠。1010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

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精進性、亦非懈怠性，1011 那個就是

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等持或散亂心性。1012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

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等持、亦非散亂心性，那個就是

																																																								
翻譯，如（頁 1082b）：「十二處、十八界等亦不可施設有愛有恚、有怖有癡，如是蘊界處等無

愛無恚、無怖無癡，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1007 (1) dadati: (√dā-3U) pres. indic. 3rd per. pl., 那個人物在給予。此中需注意的是：第三類動詞

的第三人稱多數之字尾為弱勢發音的-ati 而非-anti。(2) pratigṛhṇanti: (prati-√grah-9U) pres. indic. 
3rd per. pl., 那個人物在抓取。 
1008 (1) adānatā: (a-dāna-tā) f. 1 sg., 非捨性／非給予性。(2) apratigrahatā: (a-pratigraha-tā) f. 1 sg., 
非取性／非攝受性。 
1009 (1) kṣāntir: (kṣānti) f. 1 sg., 安忍／羼提。 (2) akṣāntir: (a-kṣānti) adj. f. 1 sg., 不安忍／惡意。 
1010 (1) vīryaṃ: (vīrya) n. 1 sg., 精進／毗黎耶。 (2) kausīdyaṃ: (kausīdya) n. 1 sg., 懈怠。精進或

懈怠乃眾生在世間的現象，特指初修行者表現的情形，此處要彰顯的是五蘊之實相，主軸是要

打通般若波羅蜜多，故勿被表象蒙蔽而自以為只有我 用功精進，而其他人皆玩樂懈怠。 
1011 (1) avīryatā: (a-vīrya-tā) f. 1 sg., 非精進性。 (2) akausīdyatā: (a-kausīdya-tā) f. 1 sg., 非懈怠

性。世人常說某人「懶惰成性」，此為表象蒙蔽之語，常會漸次第地形成自性與二分之見，而阻

礙趣入般若波羅蜜多。 
1012 (1) samādhir: (samādhi) n. 1 sg., 等持／三摩地。 (2) vikṣiptacittatā: (vikṣipta-citta-tā) n. 1 sg., 
散亂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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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智慧或惡慧。1013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

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智慧性、亦非惡慧性，1014 那個就是

般若波羅蜜多。1015*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顛倒或不顛倒。1016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

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顛倒性、亦非不顛倒性，1017 那個

就是般若波羅蜜多。1018*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念住或不念住。1019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

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心念現前、亦非心念不現前，1020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1013 (1) prajñā: (pra-jñā) f. 1 sg., 般若／智慧。 (2) dauṣprajñyam: (dauṣ-prajñ-ya) adj. n. 1 sg., 惡

慧。 
1014 (1) prajñātā: (prajñā-tā) f. 1 sg., 般若性／智慧性。 (2) dauṣprajñatā: (dauṣ-prajña-tā) adj. n. 1 
sg., 惡慧性／不好的理解之情形。 
1015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等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82c）：「十二

處、十八界等亦無與無取、無持戒無犯戒、無忍無不忍、無精進無懈怠、無等持無心亂、無妙

慧無惡慧，如是蘊界處等無與無取、無持戒無犯戒、無忍無不忍、無精進無懈怠、無等持無心
亂、無妙慧無惡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1016 (1) viparyāsā: (vi-pari-āsā) f. 1 sg., 顛倒。(2) aviparyāsā: (a-vi-pari-āsā) f. 1 sg., 不顛倒。 
1017 (1) viparyāsatā: (vipariāsa-tā) f. 1 sg., 顛倒性。(2) aviparyāsatā: (a-vipariāsa-tā) f. 1 sg., 不顛倒

性。世人看五蘊顛倒，解脫道看五蘊不顛倒，然菩提道為「五蘊並非顛倒或不顛倒」，此可參考

如下表格之備註的說明。 
1018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等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82c）云：「十

二處、十八界等亦無顛倒亦不顛倒，如是蘊界處等無顛倒無不顛倒，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1019 (1) smṛtyupasthānāni: (smṛtyupasthāna) n. 1 pl., 念住。(2) asmṛtyupasthānāni: (a-smṛty-upa-
sthāna) n. 1 pl., 不念住。《念住經》有言，四念住可降伏貪愛憂愁、令心平穩安住、由定生慧而

解脫。但是，念住不要停留在念住＝「五蘊非念住」，透過諸法實相／空性不二之彰顯，把解脫

道、菩提道帶出來。 
1020 (1) smṛtir: (smṛti) f. 1 sg., 心念現前／正念／憶念。(2) asmṛtir: (a-smṛti) n. 1 sg., 心念不現前

／不正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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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並非正斷或不正斷。1021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

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正斷性、亦非不正斷性，1022 那個

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神足或無量。1023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

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神足性、亦非無量性，1024 那個就是

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裝備（根）或力量－覺悟之分支－道路（力－覺支－道支）。1025 以及，凡

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

為〕並非裝備性（根性）、亦非力量-覺悟之分支-道路之情形，1026 那個就是般若

波羅蜜多。1027* 

																																																								
1021 (1) samyakprahāṇāni: (samyak-prahāṇa) n. 1 pl., 正斷／正勤。(2) asamyakprahāṇāni: (a-
samyak-prahāṇa) n. 1 pl., 不正斷／不正勤。「正斷／正勤」乃正確地捨棄，於正道修行該捨則

捨、不該捨得繼續保留增長，即「已生惡令永斷，未生惡令不生，已生善令增長，未生善令得

生」。此為從凡夫走向修行（特別是解脫道）的項目之一。 
1022 (1) samyakprahāṇatā: (samyak-prahāṇa-tā) n. 1 pl., 正斷性。(2) asamyakprahāṇatā: (a-samyak-
prahāṇa-tā) n. 1 pl., 不正斷性。此例如戒菸、戒賭，這些不正確的欲將斷除，而謂「不正斷」。 
1023 (1) ṛddhipādāḥ: (ṛddhi-pāda) m. 1 pl., 神足／如意足～ 欲、勤、心、觀等四神足。 (2) 
apramāṇāni: (a-pramāṇa) n. 1 pl., 無量／不可度量～ 慈、悲、喜、捨等四無量心。 
1024 (1) ṛddhipādatā: (ṛddhi-pāda-tā) m. 1 pl., 神足性／如意足性。(2) apramāṇatā: (a-pramāṇa-tā) n. 
1 pl., 無量性／不可度量性。 
1025 (1) indriyāni: (indriya) n. 1 pl., 根／官能／感官裝備。此中，三十七道品之「五根」（信勤念

定慧）講的是「生命的裝備」，亦即，生生世世到此世間所具有的裝備，以乘風破浪而朝向菩提

之目標。(2) bala-bodhyaṅga-mārgam:	 力、覺支、道支。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n. 1 
sg.）。裝備是要發揮出力量的，故「五力」（信力、勤力、念力、定力、慧力）；通往覺悟、構

成覺悟的分支，故「七覺支」（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輕安覺支、定覺支、捨

覺支）；修行達到菩提的八種方法和途徑，故「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

正精進、正念、正定）。以上「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之三

十七道品，又名三十七菩提分法，皆是解脫道欲成就涅槃的工具。 
1026 (1) indriyatā: (indriya-tā) f. 1 sg., 根性／官能性。(2) bala-bodhyaṅga-mārgatā:	 力、覺支、道

支性。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f. 1 sg.）。三十七菩提分法皆是解脫道欲成就涅槃的工具，

但是這些一方面要能解開諸法實相、一方面要能造就般若波羅蜜多。 
1027 cf. 玄奘本合併講「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之不二中道，在說完五蘊之後，又再

添十二處、十八界等，如（頁 1082c）云：「十二處、十八界等亦無念住、正斷、神足、根、

力、覺支、道支。如是蘊界處等無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是謂般若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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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明知（清明）或解脫。1028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

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明知性（清明性）、亦非解

脫性，1029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1030*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靜慮-解脫-等持-等至-神通、亦非非神通。1031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

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靜慮-解脫

-等持-等至性、並非神通性，亦非神通性，1032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1033*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空性、無相或無願。1034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

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空性、亦非無相性、亦非無願

																																																								
多。」 
1028 (1) vidyā: (vidyā) f. 1 sg., 明知／清明。(2) vimuktiḥ: (vi-mukti) f. 1 sg., 解脫。此中需注意，

在佛典出現的字詞，主詞與其補語之間，性數格不一定要一致，如這裡的主詞為中性第一格多

數的複合詞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n. 1 pl.)，而其補語卻是陰性第一格單數的 vidyā 
(f. 1 sg.) 與 vimuktiḥ (f. 1 sg.)。 
1029 (1) vidyatā: (vidya-tā) f. 1 sg., 清明性／明知性。(2) vimuktitā: (vimukti-tā) f. 1 sg., 解脫性。

此為「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之義。 
1030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等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82c）：「十二

處、十八界等亦無明、無解脫，如是蘊界處等無明、無解脫，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1031 (1) dhyāna-vimoṣa-samādhi-samāpatty-abhijñā:	 靜慮、解脫、等持、等至、神通。相違釋（並

列關係～表集合，n. 1 sg.）。(2) anabhijñā:	(an-abhi-jñā) f. 1 sg., 非神通。此應為 a-dhyāna-
vimoṣa-samādhi-samāpatty-abhijñā 之省略，為省篇幅而以「非神通」為代表。所謂的「非神通」

就是想要學神通，都學不像學不出來。同樣的「非靜慮」～「非等至」亦復如是義。 
1032 (1) dhyāna-vimoṣa-samādhi-samāpattitā:	 靜慮、解脫、等持、等至性。相違釋（並列關係～

表集合，f. 1 sg.）。(2) anabhijñatā:	(an-abhi-jña-tā) f. 1 sg., 非神通性。五蘊並非靜慮-解脫-等持-
等至-神通之片面的情形，亦非靜慮～神通也修不出來的那樣的情形。 
1033 cf. 玄奘本於此段文字略有不同，了將「神通」置於其後段，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等之

翻譯，如（頁 1082c）：「十二處、十八界等亦無靜慮、解脫、等持、等至，如是蘊界處等無靜

慮、解脫、等持、等至，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1034 (1) śūnyatā:	(śūnya-tā) f. 1 sg., 空性。(2) animittam:	(a-nimitta) n. 1 sg., 無相。(3) apraṇihitam:	
(a-praṇihita) (a-pra-ni-√dhā-3U) ppp. → n. 1 sg., 無願。此為三解脫門／三三昧。此中，「無願」

即對世界無所願求，因為心願於此世間無能寄望，甚至如彌賽亞將拯救神的百姓，建立上帝的

國，然付出的代價將與此世間共生死。詳見下表格之備註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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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1035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1036*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有為或無為。1037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

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有為性、亦非無為性，1038 那個就是

般若波羅蜜多。1039*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執著或無著。1040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

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執著性、亦非無著性，1041 那個就是

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智或無智。1042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

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智慧性、亦非無智慧性，1043 那個就是般

若波羅蜜多。1044* 

																																																								
1035 (1) animittatā:	(a-nimitta-tā) f. 1 sg., 無相性。(2) apraṇihitatā:	(a-praṇihita-tā) f. 1 sg., 無願性。 
1036 cf. 玄奘本於此段除了加上反面的「無不空／無有相／無有願」，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

界等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82c - 1083a）：「十二處、十八界等亦無空無不空、無有相無無

相、無有願無無願，如是蘊界處等無空無不空、無有相無無相、無有願無無願，是謂般若波羅
蜜多。」 
1037 (1) saṃskṛtāni:	(saṃ-skṛta) (sam-√kṛ-8U) ppp. → n. 1 pl., 有為。(2) asaṃskṛtāni:	(a-saṃ-skṛta) 
(a-sam-√kṛ-8U) ppp. → n. 1 pl., 無為。於此處，主詞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i (n. 1 pl.) 
與主詞補語 saṃskṛtāni / asaṃskṛtāni 性數格一致。此不妨參考《解深密經‧勝義諦相品第二》：

「解甚深義密意菩薩告如理請問菩薩曰：『善男子！一切法者，略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

無為。是中有為，非有為非無為；無為，亦非無為非有為。』」箇中的理趣是一致的。 
1038 (1) saṃskṛtatā:	(saṃ-skṛta-tā) f. 1 sg., 有為性。(2) asaṃskṛtatā:	(a-saṃskṛta-tā) f. 1 sg., 無為

性。 
1039 cf. 玄奘本於此段又加上「非有漏非無漏／非世間非出世間／非有繫非離繫」，後又再接添

十二處、十八界等的翻譯，如（頁 1083a）云：「十二處、十八界等亦非有為非無為、非有漏非

無漏、非世間非出世間、非有繫非離繫，如是蘊界處等非有為非無為、非有漏非無漏、非世間
非出世間、非有繫非離繫，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1040 (1) saṅgaḥ: (saṅga) m. 1 sg., 執著。(2) asaṅgaḥ: (a-saṅga) adj. m. 1 sg., 無著。 
1041 (1) saṅgatā: (saṅga-tā) f. 1 sg., 執著性。(2) asaṅgatā: (a-saṅga-tā) f. 1 sg., 無著性。 
1042 (1) jñānam: (jñāna) n. 1 sg., 智慧／通達的認知。(2) ajñāna: (a-jñāna) n. 1 sg., 無智慧／非知。 
1043 (1) jñānatā: (jñāna-tā) f. 1 sg., 智慧性。(2) ajñānatā: (ajñāna-tā) f. 1 sg., 無智慧性，詳見下表

格之備註的說明。。 
1044 cf. 玄奘本於此合併「非有著非無著」與「非有智非無智」，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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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思量、奔流或戲論（語詞的蔓延）。1045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

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思量性、亦非奔

流性、亦非戲論性（非語詞的蔓延性），1046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1047*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概念認定、亦非不作概念認定。1048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

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概念認定性、亦非

無概念認定性，1049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1050*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

覺並非寂靜、亦非不寂靜。1051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

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寂靜、亦非不寂靜，那個就是

般若波羅蜜多。1052* 

																																																								
的翻譯，如（頁 1083a）云：「十二處、十八界等亦非有著非無著、非有智非無智，如是蘊界處

等非有著非無著、非有智非無智，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1045 (1) manyanā: (manyanā) f. 1 sg., 思量／慢。(2) syandanā: (syandanā) f. 1 sg., 動搖／奔流。(3) 
prapañcanā: (prapañcanā) f. 1 sg., 戲論／語詞的蔓延。 
1046 (1) amanyanatā: (a-manyana-tā) f. 1 sg., 思量性。(2) asyandanatā: (a-syandana-tā) f. 1 sg., 非動

搖性／非奔流性。(3) aprapañcatā: (aprapañca-tā) f. 1 sg., 非戲論性／非語詞的蔓延性，詳見下表

格之備註的說明。。 
1047 cf. 玄奘本於此段之後，再添十二處、十八界等的翻譯，如（頁 1083a）云：「十二處、十

八界等亦無執持、無動搖、無戲論，如是蘊界處等無執持、無動搖、無戲論，是謂般若波羅蜜
多。」 
1048 (1) saṃjñā: (saṃjñā) f. 1 sg., 概念認定／想。(2) asaṃjñā: (a-saṃjñā) f. 1 sg., 不是概念認定／

非想。 
1049 (1) saṃjñātā: (saṃjñā-tā) f. 1 sg., 概念認定／想。(2) asaṃjñātā: (a-saṃjñā-tā) f. 1 sg., 與概念

認定性毫無關係／非想性。五蘊並非片面地概念認定、亦非片面地與概念認定毫無瓜葛，詳見

下表格之備註的說明。 
1050 cf. 玄奘本於此段之後，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等的翻譯，如（頁 1083a）云：「十二處、

十八界等亦非有想、非無想，如是蘊界處等非有想、非無想，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1051 (1) upaśāntāni: (upaśānta) (upa-√śam-4U) ppp. → n. 1 pl., 寂靜。(2) anupaśāntāni: (an-upaśānta) 
(an-upa-√śam-4U) ppp. → n. 1 pl., 不寂靜。例如釋迦牟尼佛經常安住在禪定寂靜之中，但是需說

法時亦可出定轉法輪度化眾生，故此謂「五蘊並非片面的寂靜、亦非片面的不寂靜」，此即自在

切換，其前提叫做「不二中道」。 
1052 cf. 玄奘本於此段之後，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等的翻譯，如（頁 1083a）云：「十二處、

十八界等亦非寂靜、非不寂靜，如是蘊界處等非寂靜、非不寂靜，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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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分別式的知

覺並非具備著涅槃為其情形、亦非不具備著涅槃為其情形。1053 以及，凡是那個

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到〕並

非涅槃、亦非非涅槃，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1054* 

 

【分段要義】 

   本一大段1055 乃第三真如品的重頭戲，亦即從蘊界處諸法入手，透過如是一

貫之生命座標——真如——的觀照，且以 na 來超越「人造的、分別的、有為的」

膚淺、短暫與褊狹，1056 而洞察了解到一切法的不二中道，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

多。又在形成般若波羅蜜多有諸多線索中，每一條線索可謂是一法通則萬法通，

換句話說，倘若就某一條的面向果真能真實的通達，則其他的也會如實的通達，

																																																								
1053 (1) nirvṛttiḥ: (nir-vṛtti) f. 1 sg., 轉起而離開／涅槃。一般而言，涅槃為 nirvāṇa (n.)，此詞根源

於 niḥ-√vā (2P, 吹熄) 的過去被動分詞，然佛典亦常用 niḥ-√vṛt (1Ā, 轉起) 的過去被動分詞而來

的 nir-vṛtti 來表示涅槃，雖有學者認為此詞為誤用，然就義理之「轉起而離開／轉開掉了、轉

走掉了」類似「吹開掉了、吹走掉了、吹熄掉了」的意思，故應亦可通用而無誤。(2) anirvṛttiḥ: 
(a-nirvṛtti) f. 1 sg., 非轉起而離開／非涅槃。此為菩提道之世間與涅槃的自在切換，詳見下表格

之備註的說明。此中，劍橋寫本、Hikata 梵校本（p.37）、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5，片 88，行

1）、Conze 本（p.25）、戶崎宏正本（p.143-144）皆為‘nirvṛtti’ (止息) and ‘anirvṛtti’(不止息)，而

玄奘本（1083a）則為‘nirvṛti’ (涅槃) and ‘anirvṛti’ (不涅槃)，此中，無論哪一組字，其義理都沒

問題，甚至戶崎宏正本直接譯說「止息生死輪迴」（生死流轉とめる）。但是，Conze 本卻不適

切地英譯為「有福的休息」（the Blessed Rest），足見其神學的背景。	
cf. Hikata said “Acc. to Ch. the two words are ‘nirvṛti’ (涅槃) and ‘anirvṛti’ (不涅槃) ; Tib. agrees with 
our Ms.” 此亦即說，漢譯版為「不涅槃」與「不涅槃」，而藏譯順順劍橋寫本為 ‘nirvṛtti’ (止息) 
and ‘anirvṛtti’(不止息)。詳閱 Hikata 梵校本（p.37, n.2）。按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5，片 88，

行 1）譯為「非止息、非不止息」（Yོག་པ་ཡང་མ་ཝིན།མི་Yོག་པ་ཡང་མ་ཡི། ldog pa yang ma yin mi ldog pa yang ma 
yin）；而 Vaidya 天城體版（p.22）िनवृर्ित्तनर् अिनवृर्ित्तः亦順劍橋寫本而與 Hikata 梵校本、藏譯版相

同。 
1054 cf. 玄奘本於此段之後，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等的翻譯，如（頁 1083a）云：「十二處、

十八界等亦非涅槃、非不涅槃，如是蘊界處等非涅槃、非不涅槃，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1055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31）科判為：（三）智慧完成的種種形相——以五蘊為中心

（知惠の完成の種々相——五蘊を中心に）。 
1056 此中有二：(1) 蘊界處諸法皆四大等和合而成，為一層一層的組裝，而非單一的蘊，故言

「有法」（dharmin）；(2) 此「有法」必定在一系統與流程中，事物才得以顯現。因此，不論合

／離、減／增、染／淨……等皆為人造的、分別的、有為的層次，故都只是短暫表面而隨著各

各成素組成改變且千變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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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 而每一條格式大致如此：對五蘊等觀照洞察了解為 A+~A ⇒ 形成般若波羅

蜜多。以下整理後，共有 60 條，以如下表格的方式來帶出：1058 

 

真如品表格 I：般若波羅蜜多的種種面向（從蘊界處諸法入手） 

 般若波羅蜜多的種種面向 重點說明／備註闡釋 

1 所謂的「物質」即把物質拋開在一邊

（rūpâpagata）／色蘊者離色蘊自性 

♦ 以 物 質 不 存 在 於 物 質 之 故 ＝ 正 總 括 的 不 存 在 性

（asaṃvidya-mānatā）之故（無常、緣起）。 

2 物 質 就 是 把 物 質 自 性 拋 開 在 一 邊

（rūpa-svabhāvâpagata）／色蘊自性離

色蘊 

♦ 以無常、緣起、真如（如此一貫的情形）之故。 

3 物 質 是 為 物 質 之 無 自 性 的 情 形

（rūpâsvabhāva）／色蘊無色蘊自性 

♦ 無自性（asvabhāva）＝ 缺乏本身的存在／欠缺自己的

存在。 

♦ 無自性 ⇒ 無他性1059 

4 物質並非物質的所行領域（agocara） ♦ rūpasya gocara 顯示世俗凡夫囿於褊狹知見，而畫地自

																																																								
1057 洞察的原則分下三點：從五蘊趣入手，先看色蘊……⇒	(1)一般凡夫看不到這些入手處，只

會以常樂我淨四顛倒心來行事。(2) 解脫道如《阿含經》就以「七處善巧」（苦、集、滅、道、

味、患、離）與「三種觀義」（五蘊、十八界、六入處）／四聖諦來超越世間，常住涅槃寂靜。 
(3) 菩提道更進一步地全面開展，將可能的面向、各種可能的層次、各種可能的環節，全部解

開、貫徹通達而成就無為法性之般若波羅蜜多。例如觀「不生不死」：先看整個歷程當中的任何

環節，並不等於整個歷程⇒物質並非只是死壞、並非只是出生，而是無窮盡的生滅變化，故色

蘊並非死掉、並非出生；其次，以空性故，世間才顯現這些蘊界處諸法的生滅變化⇒看進去空

性層次，關連的就有真如、無為法性、涅槃寂靜，由此就看到色空而不生不死。 
1058 說明：(1) 此表格中，以標楷體來表示玄奘本的翻譯。(2) 每一條線索／面向，皆會以重點

條列方式來說明之。(3) 若此線索／面向可以更進一步地開出向度，則會備以註腳的方式來闡

釋之。(4)	 每一條格式大致如此：對五蘊等觀照洞察了解為並非 A 或~A ⇒ 形成般若波羅蜜

多，但除了 1-5, 15-16, 26-30, 57。 
1059 例如桌子，除了從桌子本身，更從桌子與人的關係來考察：(1) 自性的考察：桌子並非以桌

子為其本身的存在，故桌子無自性，(2) 他性的考察：桌子並非以人為其本身的存在，桌子雖

以工匠的專業與創意為其存在，然而桌子之存在，並不單存地只靠「工匠」，要成為「工匠」

的，亦需觀待其養成的過程、週遭環境，而工匠設計桌子亦因應時代潮流與市場需求等因素，

並不單存只靠「工匠」就足以決定桌子的一切。故 A 不是以 A 為自性，A 也不是以 B 為他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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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蘊非色蘊所行 限的情形。1060 

♦ 以非概念、非觀看故（na saṃjānite, na paśyati）之故。

1061 

5 物質並不捨棄1062 物質之自性（rūpa-

svabhāva）／色蘊不捨色蘊自(然)性 

♦ 自然而然的空性，為排除主觀面而言此。 

6 物質非對著物質做和合連結或拆解連

結（saṃyojayati/ visaṃyojayati）／色蘊

與色蘊非合非離
1063 

♦ 眾因緣生法，有因有緣才會結合，非我們強迫之才合

不合。 

♦ 縱然 A 與 B 表面是結合，然就空性／本性之無為層

次，並無和合可言。 

♦ 從長遠的變化流程來看，有合有離，故非片面的結合，

也非片面的分離之「非合非離」。 

7 物質並不減損或增長（hīyate/vardhate）

／色蘊非減非增 

♦ ～人造的、～分別的、～有為的 ⇒ 達到無為法性之

般若波羅蜜多 

																																																								
1060 例如「桌子並非桌子之所行的領域」，換句話說，有時候我們會拿桌子去當椅子、當演講

台、當比武的樁子、甚至當材燒，誰說桌子就一定要行於其所行領域？在此，第十六會就用 na 
把這牢牆給拆解打破。又正如「囚犯離不開牢房之所行領域」般，一般人離不開其當人之所行

領域（生死輪迴），然若後設思維，何以我們會僅限於此所行領域？佛教就把世間共同構造的確

實情形——世間用三界六道來形成共構的系統，用因緣生滅來形成變動不居的流程——給帶出

來，而指出我們可不僅只於此小小的範圍而超脫，尚有更高超的道路，如此我們才不至於變成

褊狹知見的囚犯。	
1061 事實上，「觀看」與「認知」為兩條開發智慧的線索，前者即代表了前五根之「眼見、耳

聞、鼻嗅、舌嚐、身觸」，西方哲學稱之「感觀知覺」（sensible perception），為直接的感官經

驗，而後者代表由第六根識之思維、推理、探究而形成的「認知」。凡夫以 saṃjñā 只能認知到

事物的表面，而很容易卡住而掉到語詞的窟窿，相對於此，般若經典以 prajñā 而貫徹打通，形

成通達的認知，因此就不會受限於所看的表象與概念認定，故謂「物質總括認知不到、或觀看

不到物質」（na rūpaṃ rūpaṃ saṃjānīte vā paśyati vā）。 
1062 jahāti: (√hā-3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捨棄。cf. Conze 本（p.24, n.1）依據劍橋寫

本與藏譯本——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3，片 75，行 3）譯為「不知」（མི་ཤེས་པ། mi shes pa）——
改為「認知」（cognize）。除了藏、英二版本，Hikata 梵校本（p.29）、Vaidya 天城體版

（p.17）、玄奘本（頁 1077b）、戶崎宏正本（p.132）等四版本皆為「捨棄」。 
1063 以下一系列，絕大多數（6 – 14 ; 17 - 25 ; 31- 60）都是對蘊界處諸法之觀照，洞察了解其為

A+~A 之不二中道 ⇒	形成般若波羅蜜多。所謂「般若波羅蜜多」即「智慧之無窮盡的通達開

展」，故要從智慧入手。如果我們所面對的只是眼前周遭事物的表象，則此僅是名稱與日常生活

的知識，此非智慧。智慧需把事情與現象在緣起的骨幹上，切要而通達的認知進去，了達其為

空性、不二、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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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並非片面的減損，亦非片面的增長，故「非減非

增」。 

8 物 質 並 非 雜 染 或 淨 化

（saṃkliśyate/vyavadāyate）／色蘊非

染非淨 

♦ ～人造的、～分別的、～有為的 ⇒ 達到無為法性之

般若波羅蜜多 

♦ 物質並非片面的雜污，亦非片面的淨化，故「非染非

淨」。 

9 物質並非帶著清淨法、也並非帶著不

清 淨 法 （ viśuddha-dharmi/aviśuddha-

dharmi）／色蘊非有淨法非有不淨法 

♦ dharmin 有法1064 

♦ ～人造的、～分別的、～有為的 ⇒ 達到無為法性之

般若波羅蜜多 

10 物質並非總括的行走或非特定的跑入

（saṃkrāmati/ avakrāmati）／色蘊非移

轉非趣入 

♦ 總括的行走=緣起的流轉／行於有為 

♦ 特定的跑入＝緣起的還滅／行於無為 

11 物質不被連結套牢、或不被分離解套

（saṃyujyate/vi-saṃyujyate）／色蘊非

繫非離繫 

♦ 眾生與五蘊套牢（saṃyukta）⇒ 被疾病、住家、職業

等套牢，其實並非如此而是離繫縛（vi-aṃyukta）：(1) 

prakṛti (本性)與五蘊 vi-saṃyukta；(2)目前的五蘊亦無常

變動不居，其根本為空性，故與五蘊 vi-saṃyukta；(3) 

rūpasya pāra 展 望 無 窮 盡 的 未 來 ， 則 也 與 五 蘊 vi-

saṃyukta。 

♦ 但是，菩提道也不是如解脫道之「離套牢」而已。1065 

																																																								
1064 dharmin (n., 有法／帶著法的／具備著法的)：諸法之組成為生命體、或桌子等之組合體，

將外表為諸法組成的生命體或組合體 dharmin，解開為各各項目就成為 dharma (m., 法／項

目)，而 dharma 通達就成為 dharmatā (f., 法性／法性自爾)。此為 dharmin→dharma→dharmatā
的三層次。以上皆須考慮如下二點，其一、蘊界處諸法皆四大等和合而成，為一層一層的組

裝，而非單一的蘊，故言「有法」（dharmin）；其二、此「有法」必定在一系統與流程中，事物

才得以顯現。因此，不論合／離、減／增、染／淨（乃至下述）等皆為人造的、分別的、有為

的層次，故都只是短暫表面而隨著各各成素組成改變且千變萬化。 
1065 換句話說，由於對世界形成多層次、多面向的看法，故不落入任何一端而認知偏執，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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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 質 並 非 死 掉 、 或 並 非 出 生

（cyavate/upapadyate）／色蘊非死非

生 

♦ 整個歷程當中的任何環節，並不等於整個歷程  

♦ 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到成。（《中論‧觀四諦品第廿

四》）1066 

13 物 質 並 非 出 生 、 或 並 非 死 掉

（jāyate/mriyate）／色蘊非生非死 

♦ 從「不生不死」到「不死不生」來強調其流轉輪迴的

特性 

14 物質並非總括而奔流、亦非表現總括

而 奔 流 諸 法 之 聚 合 體 （ saṃsarati/ 

saṃsaraṇa-dharmi）／色蘊非流轉非有

流轉法 

♦ 總括而奔流＝生死輪迴（saṃsāra） 

♦ saṃsaraṇa-dharmi: 表現總括在奔流諸法之聚合體／成

為諸法之聚合而總括在奔流／有流轉法1067 

♦ 舉凡物質之非流轉性、非流轉法性（a-saṃsaraṇatā/a-

saṃsaraṇa-dharmatā）⇒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1068 

15 物質並非窮盡、或並非帶著窮盡之項

目（kṣīyate/kṣaya-dharmi）／色蘊非盡

非有盡法 

♦ 帶著窮盡之項目是矛盾的，如果那個項目是窮盡（＝

滅盡），那個項目就不會成為項目，故此謂「物質並非帶

著窮盡之項目」。 

																																																								
會歧路亡羊地看傻眼而呆在那裡。此外，在一般人所使用的集合概念之窮舉法、或邏輯推論的

排中律，於此般若波羅蜜多通通不適用。總之，「非繫非離繫」的不二中道，並不是要去否定事

情，而是要告知「事情有多層次、多面向」，切勿被短暫的表面而卡住，如此方才能「不落二

邊，正向中道」而直趣彼岸。 
1066 把色蘊看在有死掉的、有出生的，這個為凡夫我執的看法而成為常識、知識，據此若值遇

病、死，便嚇得魂飛魄散或傷心欲絕，因為凡夫不是看出整個流程，也不是看進無為法性。般

若經典在教導的是般若波羅蜜多，而導向無上菩提，因此帶出二重點，(1) 整個歷程當中的任

何環節，並不等於整個歷程 ⇒ 色蘊並非只是死歿、並非只是出生，而是無窮盡的生滅變化，

故色蘊並非死掉、並非出生；(2) 以空性故，世間才顯現這些蘊界處諸法的生滅變化 ⇒ 看進

去空性層次，關連的就有一貫真如、無為法性、涅槃，由此就看到「色空而不生不死」。 
1067 物質具「有為」與「無為」二面向，而 saṃsarati 與 saṃsaraṇa-dharmi 屬前者乃有為的面

向，且是有為的片段而已，如果只看到片段，則僅為一般人的常識、或知識，如果把眾多的向

度解開，而且任何的向度皆無限的通達，則此即般若波羅蜜多。且如果不是法性層次上根本是

寂靜、息滅，則不論如何修行努力亦無法去除 dharmin (由諸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而不再產

生。 
1068 世界不是存在為輪迴，輪迴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藉由緣起的流轉奔流而下的，

但這非必然的、非唯一的、非固定的，因此，就另外帶出緣起的還滅的解脫道，甚至菩提道。

若有人問：「真的有生死輪迴嗎？」應回答：「隨著起無明、隨著起煩惱、隨著要去追逐世界，

那就送給大家生死輪迴」，但輪迴並非本身存在。故不要講說「輪迴是存在的」，這落入有見；

也不要講說「輪迴是不存在的」，這落入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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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物質並非具備產生之來源的項目、或

並 非 具 備 息 滅 的 項 目 （ samudaya-

dharmi/ nirodha-dharmi:）／色蘊非有

集法非有滅法 

♦ 若物質必「具備產生之來源的項目」（有集法），則便

談不上「苦滅」了。 

♦ 當談到「苦滅」時，凡夫又會執著於「滅」，故此亦要

否定掉，而言「不具備息滅的項目」（非有滅法）。 

17 物質並不帶著產生之項目、或不帶著

破壞之項目（utpāda -dharmi/ vyaya-

dharmi:）／色蘊非起法非有盡法 

♦ 相對於無為法的 nirodha(m., 息滅)，此 vyaya (m., 破

壞) 談論的是有為法的「破滅、壞掉」。 

18 物質並不帶著變異之項目、或不帶著

不變異之項目（vi-pariṇāma-dharmi/ a-

vipari-ṇāma-dharmi）／色蘊非有變壞

法非無變壞法 

♦「變異」（vipariṇāma）→「行苦」＝ 輪迴之生滅變化

之變異苦 1069 

♦ 舉凡物質之並非片面的有變異法，亦非片面的無變異

法，⇒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19 物質並非常或非無常（nitya/ a-nitya）

／色蘊非常非無常 

♦ 以下四者，表現為「常、樂、淨、我」之不二中道1070 

♦ 此乃有為與無為二層次之「不二自在切換」1071 

																																																								
1069 例如，無想定／非想非非想處定，彼等禪定雖高，然仍有極微之變異 vipariṇāma——禪定

當中之一點點的攪動——能觀者與所觀對象相互形成攪動共構關係所致，除非用滅盡定切在無

為法性，此才可稱「常住」。又如，無變異、無分別 ⇒	切入「心非心性」（第一、三會）／

「心非心性」就切在「無變異」的情形。按《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舍利子言：『何等名

為心非心性？』善現答言：『於一切法無變異、無分別，是名心非心性。』」（T202(1), vol. 5, p. 
202a） 
1070 此帶出以下三套：(1) 凡夫沈溺在世間的這些「常、樂、淨、我」，使用一般邏輯（A＝A／

A ≠ ~A）在思考；(2) 解脫道對治凡夫，顯示這些為「四顛倒」而開示「無常、苦、不淨、非

我」，此可導入涅槃寂靜；(3) 菩提道更進一層次就看出世間之有為與無為的不同層次，而此二

者之間為「不二的自在切換」，因此，蘊界處諸法並非片面的常或無常，乃至並非片面的我或無

我；看透蘊界處諸法非我兌換安住涅槃的能力，看透蘊界處諸法並非非我因此隨緣示現各種的

變化身，故為「雙非雙即」之高階的思維。凡用語詞所講說的，都是點狀的、片面的、局部

的，故任何語詞文字都無法真正來代替對意義／法義上的了解，所以佛教才說「一切法不可

說」且「依義不依語」。 
1071 此以「不二法」做有為與無為二層次之自在切換，如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方才能「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度人舟，示現三十二應身，普使有情圓成佛道」，若「色蘊

只能是「非常／非樂／非淨／非我」之四非顛倒心，則觀世音菩薩就只能卡在涅槃常住，而無

法聞聲救苦。唯有當因緣和合時，從無為之「非常／非樂／非淨／非我」→	 有為之「非不是常

／非不是樂／非不是淨／非不是我」＝方便一下去表現蘊界處諸法，才可「開周遍法界之門，

廣濟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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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物質並非安樂的或非痛苦的（sukha/ 

duḥkha）／色蘊非樂非苦 

♦ 仝上 

21 物質並非清淨的或非不淨的（śubha/ a-

śubha）／色蘊非淨非不淨 

♦ 仝上 

22 物質並非自我或非不是我（ātman/ an-

ātman）／色蘊非我非無我 

♦ 仝上 

23 物質並非具備著以貪愛為其特色之項

目、或並非具備著以離貪愛為其特色

之 項 目 （ rāga-dharmin ／ virāga-

dharmin）／色蘊非有貪法非離貪法 

♦ 凡夫沈溺在貪嗔癡。 

♦ 解脫道教導離此貪嗔癡三毒。 

♦ 菩提道乃從五蘊入手而看，全面地來了知「五蘊並非

片面的帶著貪／瞋／癡為其項目，五蘊亦非片面的帶著

離開貪／瞋／癡為其項目」，而提昇為有為無為之不二

的自在切換。 

24 物質並非具備著以嗔怒為其特色之項

目、或並非具備著以無嗔怒為其特色

之 項 目 （ dveṣa-dharmin/ a-dveṣa-

dharmin）／色蘊非有瞋法非離瞋法 

♦ 仝上 

♦ 舉凡那個物質之非嗔怒法性、亦非離開嗔怒法性1072 

⇒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25 物質並非具備著以愚痴為其特色之項

目、或並非具備著著以離愚痴為其 特

色之項目（moha-dharmin/ vigata-moha-

dharmin）／色蘊非有癡法非離癡法 

♦ 仝上 

																																																								
1072 此「法性」（dharmatā）勉強說其為「空」，外表是嗔怒的，其法性照樣是空，正如第四會

一開頭，外表是大菩提心的，其根本並非大菩提心，而是「空性一貫真如」，故為無變異、無分

別而安住貫通於無為法的層次。成為大菩提心就跟貪染心的、出離心的形成變化上的分別，此

有變化、有分別的就表現在有為法的層次。然需了知的是：一切法並非片面的有為、亦非非片

面的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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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有關於物質之並非任一造作者、或並

非任一使作者（kartṛ/ kārayitṛ）／色蘊

非作者非使作者 

♦ 如果不是因緣生的整個流程，光憑這一點是做不出

來。1073  

♦ 佛教不接受世界是被創造的，所謂的「隨業受報」也

是在整個變化流程帶出來的。 

♦ 佛教也不會說「都是他幹的」，將之判死刑槍斃掉，此

皆只是表面地看在一點而忽略了整個流程，其因緣所生

的。 

27 有關於物質之並非任一站起來者、或

並非任一平等站起來者（ut-thāpaka/ 

sam-ut-thāpaka）／色蘊非起者非等起

者 

♦ 如果不是因緣生的整個流程，光憑這一點是做不出

來。 

♦ 切勿抓住某一刻「某人站起來」或「大家都站起來了」，

而沒去追溯其緣起、後續變化流程、與根據。 

♦ 舉凡那個物質之非起、亦非等起 ⇒ 那個就是般若波

羅蜜多 

28 有關於物質之並非為任何一個認知

者、或並非為任何一個使認知者（jñātṛ/ 

jñāpaka）／色蘊非認知者非使認知者 

♦ 如果不是因緣生的整個流程，光憑這一點是做不出

來。1074 

♦ 切勿抓住某一點「我知道了」或「他令我知道」1075 ，

																																																								
1073 這一點乃是語詞片面的說「某人做的」、「某人慫恿唆使的」，語詞可以掛在一點，然而世間

確實的運作，乃「孤法不生」、「孤法不成立」。在此處謂：蘊界處諸法並無任何一點——作者／

使作者——可以單獨的推動，如此才能全程的打通成為真如、成為法界，亦才能成為般若波羅

蜜多。 
1074 西方哲學以為「認知就預設認知者」、「聽聞就預設聽聞者」、「思維就預設思維者」——我

思故我在——此與佛教的緣起觀相衝突，《阿含經》云「生唯是苦生，滅唯是苦滅」，苦生而

生，並不預設、並不夾帶任何的生者，佛教以「無我」的觀念來除去世人之執我唯有自性，因

而了達世間只是跑來跑去之「無所從來，無所至去」而已。 
1075 譬如有言，「學生／弟子所認知的一切，都是老師／師父所給賜予的」，故老師即為一個使

認知者。此非也！這只不過是世人「尊師重道」所增益的點點滴滴罷了，過度強調只帶來反效

果，而會忽略這前後因緣之生滅變化的流程。因此，應就這些點滴通通了知為非自性的存在，

故做教師／師父的（jñāpayitṛ），實不應對學生／弟子而言「你今天有這樣子的成就，都是受拜

我之賜」。據此了達一般人所說「使認知者」、「使成功者」，皆凡夫為了飲水思源而起的增益之

語，同樣的「使錯誤認知者」、「使失敗者」，亦為凡夫為了找替罪羔羊而起損減之語，此皆基於

自性之見，佛法對於此不會如凡夫們去做增益語之固定的認定、或損語之固定的認定。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258	

而沒去追溯其緣起、後續變化流程、與根據。 

♦ 舉凡那個物質之非認知者性、亦非使認知者性 ⇒ 那

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29 有關於物質之並非為任何一個感受

者 、 或 並 非 為 任 何 一 個 使 感 受 者

（vedaka/ vedayitṛ）／色蘊非受者非使

受者 

♦ 如果不是因緣生的整個流程，光憑這一點是做不出

來。 

♦ 感受（vedanā）必通於是分別式知覺（vijñāna），故謂

「感知」。1076 

♦ 凡夫對使我痛苦或快樂者十分敏感，此皆不清楚因緣

變化流程所致，而卡在其間。1077 

30 有關於物質之並非為任何一個認識

者、或並非為任何一個觀看者（jānaka/ 

paśyaka）／色蘊非知見者 

♦ 如果不是因緣生的整個流程，光憑這一點是做不出

來。 

♦ 三輪體空（「運作者、對象、運作歷程」之整個流程貫

徹通達其無片面固定的存在），此針對運作者（agent）而

言。 

31 有關於物質之並非切斷性、或並非永

續性（ut-cheda-tā/ śāśvata-tā）／色蘊非

斷非常 

♦ 區別於四顛倒心的常與無常（nitya/ a-nitya），此對現

象界之粗分變化「切斷性」的表象做一審查。1078 

 

																																																								
1076 vedaka (感受者) 此詞源自√vid (2P, 認知／感受) ＝「感知」，認知與感受的密切關連：人、

天、動物、乃至微生物之共通的是「分別認知切在感受」，而感受有苦與樂、有舒適自由與逼迫

壓力。我們可以把認知用在 vijñāna，也可把認知用在 vedanā，《阿含經》就說受想行（思），如

果不是以 vijñāna 作為至少某程度的運作，則受想行做不完整、做不出來，此於《百法明門論》

謂屬於「五遍行」——觸、作意、受、想、思——之故，因此感受就帶著認知的作用。 
1077 凡夫會說，誰造成我如此的歡樂，如此的痛苦，彼就是「使感受者」（vedayitṛ）。此於諸法

實相上、在開發般若波羅蜜多時，則通通都不是那一回事（感受者／使感受者）為其自性。 
1078 譬如瓶子破了、骨頭斷裂了、頭髮掉了——凡夫便會感到惶恐不安，但卻對深層內在剎那

的變異視若無睹。而這些事物現象骨子裡為諸多的因緣條件積聚組合，而可朽壞散去，故其為

幻化不實的。凡夫見解墮二端，要嘛執切斷邊、要嘛執永續邊，永遠看不清真相。然若切入地

探究蘊界處諸法，則其並非切斷性、亦非永續性，這樣子透徹的觀看了解，稱為般若波羅蜜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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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關於物質之並非有邊、或並非無邊

（anta/ an-anta）／色蘊非有邊非無邊 

♦ 凡夫從 3-D 來看物質墮有邊，譬如外境之桌子有邊界、

內在身體有邊界。 

♦ 凡夫從分別來看心態，亦極易墮二邊，譬如唯心／唯

物主義、有神／無神論。 

♦ 舉凡那個物質之非有邊性、亦非無邊性1079 ⇒ 那個就

是般若波羅蜜多。 

33 物質並非見趣、或並非斷捨見趣（dṛṣṭi-

gatam/ dṛṣṭigatam-prahāṇam）／色蘊非

見趣非見趣斷 

♦ 凡夫依著有身見（satkāya-dṛṣṭi）而起惑造業而跑到這

生命世界，外表就有六趣（ṣaḍ-gati）。1080 

♦ 解脫道乃斷除見趣，而不受後有而安住涅槃。 

♦ 菩提道乃從五蘊入手而看，全面地來了知「五蘊並非

																																																								
1079 突破邊界的方法～ (1) 非有邊：譬如桌子有邊界，然而稱之為「桌子」並不單存地侷限在

此範圍。首先，桌子需存在於地球之重力濕度等背景系統；其次，如果稱之為「桌子」其邊界

在此，則桌子 大，就像是國土疆域般不能碰觸、不能侵犯，故有邊的話，其邊就會把大家擋

在外面。然事實上，若用火刀等外力，則桌子的邊不見了，故我們以為有邊，不過只是虛掛而

已。我們人也是一樣，若不小心皮開肉綻，人的邊就不是邊了。因此，我們所謂的「邊」都只

是虛掛的，因為與這個世間形成密不可分的關連。世間一切皆空性而積聚組成的，而組成外表

的形色樣貌，凡夫卻執迷於外表。 具力的邊為「國土／領域」，此造成世界動盪不安乃至恐攻

戰爭等。佛教用「法界」、用「相即相容」，因此通達這些人為神為的邊界。故世間任何的邊

界，皆是約定俗成而隨便做的、皆是虛掛的、皆是非有邊的。如此，才不會被國土、三界、十

方世界來硬生生的阻隔，般若經典先把觀念打通，之後把能力開發出來，透過禪定、方便善

巧、神變等修行的功力，就可以在十方世界暢行無阻地去度化眾生。(2) 非無邊：無邊是相對

於有邊而設立的概念，佛教所說的「無邊」與世俗所謂的「無邊」不同，其一、佛教的「無

邊」並不是與「有邊」相對；其二、佛教的「無邊」基本的觀念為「邊不可得」；其三、佛教的

「無邊」用不二在講說。由於語詞，只能夠講有邊無邊的，講有邊的是凡夫，講無邊的則與凡

夫相對，這裡是般若波羅蜜多，其不二中道就通達，因此就叫作「非有邊非無邊」。 
1080 凡夫根據什麼會跑到各趣？其一、貪嗔癡等煩惱與邪見，之後造有漏業累積形成習慣的導

向，其二、並其見解就帶動著跑來跑去，正因看上世界林林種種、追逐世界林林種種，相對的

就一一去往六趣。世間凡夫以語言概念在看世界、以邏輯規則在推論思維世界，當眾生以不正

思維做前提，累積一大堆的語言文字、累積一大堆他人賦予的觀念與習慣，關連的就影響我們

對世界的看法，此等幾乎皆形成因緣所生之瞎子摸象之見解的諸坑洞。佛法看出這些問題：e.g.
「權力」（rights）乃由其時代背景而摸索出來之莫須有的概念，因此像「生命權」、「人權」等

都屬於活在世間進行政治社會生活，而短暫表面的約定俗成的見解與說法而已，這些通通都不

是走在世界的正道上而帶出來的。佛教就用「非我非我所」來拆穿之，因為若是我們真有「生

命權」的話，我們就不會死掉，若是我們真有「人權」的話，我們就不會受天災人禍之壓迫，

事實上，但當因緣和合時，該死掉就死掉、該受壓迫就受壓迫。此種短暫局部的、非根本長遠

的、只是政治社會之體系的，通通非眾生之根本一貫的情形。故任何見解——e.g.理性主義、同

志議題…等，皆屬於六十二見趣——都只是來這世間站一小塊位置而已，或許能走一小段，但

終究行不通的。因此，見趣就與六趣形成關連，六趣皆空見趣亦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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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趣、亦非斷捨見趣」，而提昇為有為無為之不二的自在

切換。1081 

34 物質並非渴愛、亦非斷捨渴愛（tṛṣṇā / 

tṛṣṇāprahāṇam）／色蘊非愛非愛斷 

♦ tṛṣṇā乃欲界眾生 根本的問題。1082 

♦ 解脫道了知 tṛṣṇā的過患而斷除之。 

♦ 菩提道乃從五蘊入手而看，全面地來了知「五蘊並非

渴愛、亦非斷捨渴愛」，而提昇為有為無為之不二的自在

切換。1083 

35 物質並非善、亦非不善（kuśala/ a-

kuśala）／色蘊非善非非善 

♦ 佛教以廣大長遠的世界觀，看整片全貌的而了知世間

所謂的「善或不善」都是做出來的，關連的就有所處的

系統的、所依據的判斷準繩而有所差異，故是相對且不

究竟的。1084 

36 物質並非善、亦非不善有關於物質的 ♦ 所謂事物的「來／去」是相對的。1085 

																																																								
1081 na dṛṣṭigata-prahāṇam (非斷捨見趣) ～有病（見趣病）依藥治好，然而「藥到病除本身亦不

是藥到病除」，以免停格在「有疾病被斷除／見趣之排除」之上，這停格＝解脫道的安住涅槃。

因此，就菩提道而言，其更積極地要去排除二障（煩惱障與所知障）並其習氣，以究竟成佛、

度化眾生、莊嚴世界。因此，雖然病癒是不錯，但人生並非僅如此；雖然斷除見趣是不錯，但

蘊界處諸法非僅如此。 
1082 此 tṛṣṇā＝飢渴似的貪愛，即為欲界眾生 根本的問題，譬如，我們看著牛排就垂涎三尺、

我們看著鑽石就心動不已，我們的 tṛṣṇā 乃關連於色的，請問欲界眾生這樣子的現象，為色所造

成的？或眾生所造成的？佛法答曰「因緣生」，光是物質並不會造成如饑似渴，也不僅僅在人之

心裡，而是諸條件搭配所成之暫時的現象，高證悟的修行者就通達此點，故不為外在物質所影

響，甚至「千杯烈酒亦不遂醉、超級病毒入侵亦不感染」，故此謂「物質並非渴愛」。 
1083 第十六會就更進一步地顯示「非渴愛、非渴愛之斷捨性」之不二中道，來挑戰我們凡夫的

思維，更從解脫道超越。 
1084 kuśala/ a-kuśala 端賴所作所為，置於何脈絡或何系統，用何判斷準繩，對何對象，而來談善

或不善故其乃相對的、觀待而立的。縱然如此，佛教也不會變成相對主義（relativism），因為 
(1) 佛教看整體三界六道；(2) 佛教看生老病死之主軸；(3) 佛教帶出高超解脫的出路。因此用

更廣大的世界觀、用長遠的生命歷程與心路歷程、以及用更高超究竟的道路來引導。很可能目

前看似不善的，然而看進背後的因緣、看到未來的出路，故佛教不會如相對主義就目前去討好

誰、去得罪誰而顧此失彼。而會將解脫道或菩提道的主軸帶出來，且儘量減少對世界的擴張或

掠奪、儘量安忍於逆境而化為順緣，以轉識成智而切線超越之。若不如是，以不清楚生命軸線

而會落入世人之勝利之善時都是我的功勞，失敗之不善時就交相指責。因此，故謂「蘊界處諸

法並非善、亦非不善」。 
1085 世俗上的所謂的「來來去去」，只是隨便講的，此端賴講說者之格局的大小、所在的位置

等，故其認知便有所差異。般若經典不隨便講的，而是要對事情的切要與貫徹地通達，了知其

為「不來不去」或「來去一貫之真如」，譬如用劃線的，其為二端無限延伸的直線，就此這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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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不 被 認 知 為 去 或 來 （ gamana/ 

āgamana）／五蘊不可施設有去有來 

♦ 當認知其為「不來不去」或「來去一貫」（真如）時 ⇒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1086 

37 有關於五蘊的皆不片面地被認知為住

或不住（sthiti/ a-sthiti）／五蘊不可施

設有住有不住 

♦「住」有負面的「停留」義，與正面的「安住」義。1087 

♦「一切法非動非靜」、「一切法非住非不住」1088 

38 就五蘊皆被認知為並非此岸、亦非彼

岸（āra/ pāra）／五蘊不可施設有遠有

彼岸 

♦「此岸」與「彼岸」只是佛法教學所施設的地圖。1089 

39 五蘊並非被認知為喜愛或反感（anu-

naya/ prati-gha）／五蘊不可施設有愛

有恚 

♦ 喜愛或反感都是根塵識因緣搭配而產生的心態現象。 

♦ 佛教不會掉到關連於此之二分的見解之中。1090 

40 五蘊並非被認知為持戒或惡戒（śīla/ ♦ 持戒或犯戒都是經由修行的表現與分辨。 

																																																								
線平等一貫＝真如。而「來／去」是先切一小線段，再立足於其間之一點，然後朝向此點即

「來」，反向遠離即「去」，而任何的「來」或「去」，在整條直線上，皆稱為「不來不去」。 
1086 當圓滿修行時，無所謂「來去」，然而，若修行尚未圓滿時，則應如《心經》云 “gate gate 
pāragate pārasaṃgate bodhi svāhā” 而不要受困於世間、卡在眼前當下，應該繼續朝向無上菩提

往前走、往前走而往前走。如果，當路徑來回自在，而且無邊無際、無量無數貫通時，就可證

悟諸法真如（不來不去）。 
1087「住」（sthiti）有二義：(1) 停留，如生住異滅；(2)安住（不表現變動的、晃動的），此有二

個做法，其一、安住涅槃／安住法性／安住寂靜。其二、四念住，此乃就蘊界處諸法而現前覺

察身、受、心、法，此則為內觀 ⇒ 不具「向外攀緣／跳動劇烈／間隔太大」的修行工夫。 
1088 譬如動作武打電影（e.g.變形金剛）或愛情文藝片，前者一直在變化而停不住，後者歹戲拖

棚令人想睡覺而似停住，凡夫要嘛看在那種變來變去的，看得眼花撩亂的、目瞪口呆的，要嘛

看不出趣味而在那昏昏欲睡的、耐不住性的，故言「這個都停不住、或這個都停住了」。這都只

是看在表象、片面之二端之上，這沒太大意義。般若經典則看得深刻探入緣起（離於表象）／

全面俱攝（離於二端）／俱大意義（解開而通達）⇒ 諸法實相並非片面的靜止停留（e.g.法性

涅槃、「物不遷論」、Zeno’s「飛矢不動」）；也非片面的變動不居（e.g.有為諸行乃無常的），故

「一切法非動非靜」、「一切法非住非不住」。 
1089 般若經典透視諸法實相、開發般若波羅蜜多，由此將初步所方便設定的地圖，即此岸與彼

岸——目前所在的位置與修行的貫徹到底——看清：於生死漂流當中，並無那一點此岸，而此

皆隨順因緣而帶出；雖施設彼岸，但一切法無量無數無邊、一切法無分別，並無有那一點彼

岸，因此「蘊處界諸法並非此岸、亦非彼岸」。 
1090 眾生情緒的反應，一個是很對味，就跟著下去了，一個是很反胃，就立即反感排斥，這些

都是因緣搭配而產生的心態現象，佛教不會掉到關連於此之二分的見解之中。首先，事情是否

實相上真是如此可愛或可厭，其次，這樣下去能否助於菩提道的向上增長。佛教不是用敵對的

心在反感，而是看清楚而超越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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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ḥ-śīlya）／五蘊無持戒無犯戒1091 ♦ 故無俱生持戒之「人性本善之說」，亦無俱生犯戒之

「原罪之說」。1092 

41 五蘊並非給予或抓取（dadati/ prati-

gṛhṇanti）／五蘊無與無取 

♦ 世人以為給予就是捨／賠，而抓取就是不捨／賺。 

♦ 佛教看大家只是根本於空性之來來去去的漂流者，無

所謂取捨、無所謂賺賠。1093 

42 五蘊並非安忍或不安忍（kṣānti/ a-

kṣānti）／五蘊無忍無不忍 

♦ 當還在說「我在忍耐」時，此非安忍波羅蜜多。1094 

♦ 當以般若波羅蜜多使得安忍成為安忍波羅蜜多時，則

必三輪體空。1095 

43 五蘊並非精進或懈怠（vīrya/ kausīdya）

／五蘊無精進無懈怠 

♦ 世人若有用功精進，常會以為只有我 用功精進，而

其他人皆玩樂懈怠。 

♦ 「懶惰成性」，此為表象蒙蔽之語，無形之中常會形成

																																																								
1091 以下（40 - 45）涉及到佈施、持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等六度的，都是把世間初步

的情況來洞察進去，皆不是我們表象言說的那樣情形而已。捨不捨、戒不戒、安忍不安忍、精

不精進、靜不靜慮、智不智慧～ 這些皆先帶出主軸 (1) 法性、(2) 不二中道 ⇒	捨／戒／忍／

精進／定／慧相當於道具，以此工具成就般若波羅蜜多、成就無上菩提而度化眾生、莊嚴世

界，此即彰顯諸法實相。 
1092 切勿接受「原罪」（original sin）之說，亦勿接受「人性本善」之說，我們的問題乃源於造

業受報，沒有任何人生來就犯戒、俱原罪的或性惡的，也沒有任何人生來就持戒、俱聖潔的或

性善的。除非是串習成習，而非蘊界處諸法讓我犯戒或持戒，這些都只是組合的表現，我們的

五蘊跟世間花花綠綠的外塵，並著感受知覺而組合造作，而表現出這些持戒、犯戒。故通通不

要怪罪到，蘊界處諸法本身就具有持戒性或犯戒性。 
1093 如果以華人世界娶嫁的風俗習慣，且站在男女雙方各自本位的立場，則嫁出去的女兒潑出

去的水＝「捨／賠」，兒子結婚就賺了一個媳婦＝「取／賺」。然而於西方世界觀念之下，孩子

成年後就自立門戶，結婚甚至更是住得更遠，根本無所謂「取／賺」或「捨／賠」，顯然或捨或

取，在這世間為相對的，而非絕對必然的。佛教是看一切法在世間的二個層次，(1) 不斷的奔

流、(2) 根本空性不二。因此，大家在這世間只是跑來跑去、只是生死輪迴，無所謂取捨、無

所謂賺賠。 
1094 初階修行者會說「我在忍耐你」、「我在忍耐痛楚」，此時因為缺乏般若經典之諸法實相的彰

顯、缺乏智慧、缺乏高度，故還十分談不上安忍波羅蜜多。 
1095 當以般若波羅蜜多使得安忍成為安忍波羅蜜多時，則應三輪體空——無所謂安忍者、無所

謂安忍的對象、無所謂安忍的程序，這些全部以不二而打通。故經由長期般若觀照的修行，從

不忍，到忍耐（有相／有為），到安忍波羅蜜多（無相／無為），故此謂「五蘊無忍無不忍」。例

如，有人云：「我痛得受不了」，真實的痛者（我）被可惡的使痛者，藉由痛苦的運作程序，令

我痛得無法忍受。然而，所謂「我」是多出來的並無自性，而「痛」亦只是根境識和合因緣生

的暫時感受，造成我痛的「對象」也是我昔時感招而來的聚合體，此皆緣起而無自己本身固定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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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見與二分之見，而阻礙了對般若波羅蜜多的趣入。 

44 五蘊並非等持或散亂心性（samādhi/ 

vikṣipta-cittatā）／五蘊無等持無心亂 

♦ 世人若心一境性，常會以為他人皆散亂心。 

♦ 五蘊並非等持或散亂心，勝出的乃般若波羅蜜多——

菩提道的骨幹。1096 

45 五蘊並非智慧或惡慧（pra-jñā/ dauṣ-

prajñ-ya）／五蘊無妙慧無惡慧 

♦ 世人若生智慧，常會以為他人皆愚痴。 

♦ 以上皆把世間初步的情況來洞察進去，皆不是我們表

象言說的那樣情形—捨不捨、戒不戒、安忍不安忍、精

不精進、靜不靜慮、智不智慧—而已， 而這些就先帶出

「法性與不二中道」之主軸，由此六度來成就般若波羅

蜜多，進而成就無上菩提而度化眾生與莊嚴世界，此即

彰顯諸法實相。 

46 五蘊並非顛倒或不顛倒（vi-pari-āsā/ a-

viparyāsā）／五蘊無顛倒無不顛倒 

♦ 世人看五蘊顛倒／不顛倒，然「五蘊並非顛倒或不顛

倒」。 

♦ 以上重點：(1) 彰顯諸法實相、空性不二；(2) 不被「顛

倒／不顛倒」等看法影響而墮一端；(3) 終能夠依著主

軸成就般若波羅蜜多。 

47 五 蘊 並 非 念 住 或 不 念 住 （ smṛty-

upasthāna/ a-smṛty-upasthāna）／五蘊

無念住 

♦ 四念住乃降伏貪愛憂愁、令心平穩安住、由定生慧而

解脫。 

♦ 但念住不要停留在念住，故「五蘊非念住」，此彰顯諸

法實相，看得透徹而行得高超（菩提道）。 

48 五 蘊 並 非 正 斷 或 不 正 斷 （ samyak- ♦ 「已生惡令永斷，未生惡令不生，已生善令增長，未

																																																								
1096 這樣也般若波羅蜜多、那樣也般若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就可形成世間到菩提道的骨

幹。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264	

prahāṇa/ a-samyak-prahāṇa）／五蘊無

正斷 

生善令得生」＝四正斷／四正勤。 

♦ 但勿停留在這些法目上，應洞察了解其實相不只是四

正斷，故「五蘊並非四正斷或四不正斷」，而成就般若波

羅蜜多。 

49 五蘊並非神足或無量（ṛddhi-pāda/ a-

pramāṇa）／五蘊無神足 

♦ 欲、勤、心、觀等四神足，乃產生神通的四種基本功；

慈、悲、喜、捨等四無量心。 

♦ 但勿停留在這些法目上，應洞察了解其實相不只是四

神足、四無量，故「五蘊並非神足或無量」，而成就般若

波羅蜜多。 

50 五蘊並非裝備（根）或力量-覺悟之分

支 - 道 路 （ indriya/ bala-bodhyaṅga-

mārgam）／五蘊無根、力、覺支、道

支 

♦ 三十七道品為從世間走上解脫道修行的法目，然而勿

停留在這些法目上，應洞察了解其實相不只是三十七道

品＝「五蘊非三十七菩提分法」，以此開發智慧而成就般

若波羅蜜多。 

51 五蘊並非清明（明知）或解脫（vidyā/vi-

mukti）／五蘊無明、無解脫 

♦ 初步的區別染污用「清淨」，更高超的用「清明」，但

法性真時的情形乃離言的、實證的。1097 

♦ 不二中道彰顯實相而帶出般若波羅蜜多。 

52 五蘊並非靜慮-解脫-等持-等至-神通、 ♦ 解脫道施設出四靜慮、八解脫、等持三摩地、等至三

																																																								
1097 《心經》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這些通通都是在佛法的修行所

帶出的緣起的流轉與緣起的還滅，若單存純地只以為：無明＝無明、明＝明、而將無明除盡＝

明，結果看圖說故事，黏在語詞上面就無明失方向了。如果洞察了知「五蘊並非清明、亦非不

清明」，此乃就五蘊來解開不二中道之實相，以及就五蘊不會片面地來做成「清明等同的情形」

或「不清明等同的情形」，關連地才能來成就勢如破竹之無限通達的智慧。譬如有一列稱之為

「般若波羅蜜多」的火車，直往究竟無上菩提之目的地，沿路所經過的站有右邊的清明站、有

左邊的不清明站，若再靠站時不慎徘徊於右之清明或左之不清，則難往前繼續行駛。經論上雖

說到「本性清淨」，然雖作是說而不如所說，以跟污染相對的那個「清淨」，凡有言說，就多少

帶有毛病。初步的清淨，我們可以就用√śubh→√śudh (如 śubha 白淨、萌 → śuddhi 聖潔、清

淨) 表達，更高超的就用 vidyā 表達。縱使這樣講，亦非法性如實的情形，法性如果真要講的

話，乃離於言說、離於分別、離於施設。從施設言說更高級來突破而為「離言法性的實證」＝

自內自證之智慧，故言說分別乃初階的，高超的則為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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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非非神通（dhyāna-vimoṣa-samādhi-

samāpatty-abhijñā/ anabhijñā）／五蘊無

靜慮、解脫、等持、等至 

摩鉢底、五神通等修行的次第路徑 

♦ 不二中道之「五蘊並非靜慮-解脫-等持-等至-神通之片

面的情形，亦非靜慮-解脫-等持-等至-神通也修不出來的

那樣的情形」，以此開發智慧而成就般若波羅蜜多。 

53 五蘊並非空性、無相或無願（śūnya-tā/ 

a-nimitta/ a-praṇi-hita）／五蘊無空無

不空、無有相無無相、無有願無無願 

♦ 解脫道施設出空性、無相或無願之三解脫門或三三

昧。1098 

♦ 不二中道之「五蘊並非三解脫門之片面的情形，亦非

無三解脫門之片面的那樣的情形」，以此開發智慧而成

就般若波羅蜜多。 

54 五蘊並非有為或無為（saṃ-skṛta/ a-

saṃskṛta）／五蘊非有為非無為、非有

漏非無漏、非世間非出世間、非有繫非

離繫 

♦ 一切法略有二：有為與無為。有為，非有為非無為；

無為，亦非無為非有為。故「一切法無二」。 

♦ 言有為者，乃諸造作與言辭。不成實故，故「非是有

為」；言無為者，亦墮言辭。此乃諸佛菩薩於如是離言

法性，為欲令他現等覺故，假施設之有為，故「非是無

為」。 

55 五蘊並非執著或無著（saṅga/ a-saṅga）

／五蘊非有著非無著 

♦ 執著或不執著並非諸法實相，亦非造作般若波羅蜜

多。 

♦「有關於五蘊的並非執著性、亦非無著性」之不二中道，

則造作般若波羅蜜多。 

56 五 蘊 並 非 智 慧 或 無 智 慧 （ jñāna/ a- ♦ 智慧（jñāna）為第十度智波羅蜜（jñāna-pāramitā）的

																																																								
1098 「三解脫門」乃依無漏之空、無相、無願等三三昧而入，此三昧猶如門戶，彼等三昧能入

解脫，故稱「三解脫門」。此中需知，三昧可以是有漏、亦可以是無漏，然而，三解脫門唯是無

漏，因為彼等具有清淨及無漏之世、出世間之特法，故為涅槃之入門。此外，無願（a-praṇi-
hita）即對世界無所願求，因為心願於此世間無能寄望，甚至如舊約聖經記載，先知受聖靈感

動，預言彌賽亞將降臨拯救神的百姓，建立上帝的國，對此信望愛，然而此所付出的代價乃將

與此世間共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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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ñāna）／五蘊非有智非無智 課題，其乃能了知一切法之 asama 的智慧。縱使如此，

「有關於五蘊的並非智慧或無智慧」之不二中道，此能

造作般若波羅蜜多。 

57 五蘊並非思量、奔流或戲論（manyanā/ 

syandanā/ prapañcanā）／五蘊無執持、

無動搖、無戲論 

♦ 思量（比較高下之慢／心意上的疙搭）、奔流（搖擺不

穩）或戲論（語詞的蔓延）乃眾生就五蘊所帶出來的世

間的現象。 

♦ 因凡夫沒思維在諸法實相，都在思量、奔流或戲論，

既沒作出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亦沒作出般若波羅蜜

多，故佛教當頭棒喝而云「五蘊並非思量、奔流或戲論」。 

58 五蘊並非概念認定、亦非不作概念認

定（saṃjñā/ a-saṃ-jñā）／五蘊非有想、

非無想 

♦ 就蘊界處諸法，概念認定乃因緣而生，息滅概念認定

即安住無為，有為與無為之間為自在的切換，故不是片

面地概念認定、亦非片面地與概念認定毫無瓜葛。 

59 五蘊並非寂靜、亦非不寂靜（upaśānta/ 

an-upaśānta）／五蘊非寂靜、非不寂靜 

♦ 釋迦佛經常安住在禪定寂靜之中，但該說法時亦可出

定轉法輪，故此謂「五蘊並非片面的寂靜、亦非片面的

不寂靜」，此即自在切換，其前提叫做「不二中道」。1099 

60 五蘊並非具備著涅槃為其情形、亦非

不具備著涅槃為其情形（nirvṛttiḥ/ anir-

vṛtti））／五蘊非涅槃、非不涅槃 

♦ 此為菩提道之世間與涅槃的自在切換，亦即是「非世

間、非涅槃／非涅槃、非不涅槃」之不二中道。 

♦ 以大悲故，不住無餘依涅槃，利樂有情，窮未來際；

以大智慧故，不滯於生死流轉，脫離迷境，常處自性清

淨，故謂「無住大涅槃」。 

 

																																																								
1099 西方形上學有動靜之說，世界是動的或不動的／世界是靜的或不靜的，《易經》則有「變

易、交易、簡易、不易」之說，而佛教可分如下三點而說，(1) 一般凡夫乃變動不居而奔流，

(2) 解脫道的修行就安住涅槃而寂靜為樂，(3) 菩提道即「非寂靜、非不寂靜」之自在地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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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光是面對物質等五蘊，第十六會就可以打開這許多的線索、面向或向度，

每一個線索、每一個面向、乃至每一個向度，無論是動態的或靜態的、有為的或

無為的、產生的或窮盡的、相續的或不相續的、有邊際的或無邊際的、可數的或

不可數的、世間的或出世間的，這些在在地都是顯示我們這個世界的實相。藉由

空性、不二、真如之不二中道，洞察進去而成為無為法性之般若波羅蜜多／智慧

度彼岸（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yaḥ pañcānāṃ skandhānām abhinirvṛtti-paryāpanna-

nirdeśaḥ, sā prajñāpāramitā; yā punaḥ pañcaskandhānām abhinirvṛtti-paryāpanna-

nirdeśasya 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āvattat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yo dhātvāyatanapratītyasamutpādâbhi-

nirvṛttiparyāpanna-nirdeśaḥ, sā prajñāpāramitā. Yā punar dhātvāyatana-

pratītyasamutpādâbhinirvṛttiparyāpanna-nirdeśasya 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āvattat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yo viparyāsa-nīvaraṇâbhinirvṛttiparyā-panna-nirdeśaḥ, 

sā prajñāpāramit. Yā punar viparyāsa-nīvaraṇâbhinirvṛttiparyāpanna-nirdeśasya 

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āvattat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yaḥ ṣaṭtriṃśat-tṛṣṇācaritā-’bhinirvṛtti-paryāpanna-

nirdeśaḥ, sā prajñāpāramitā. Yā punaḥ ṣaṭtriṃśat-tṛṣṇā-caritā-’bhinirvṛttiparyāpanna-

nirdeśasya 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āvattat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yo dvāṣaṣṭidṛṣṭigatānām abhinirvṛtti-paryāpanna-

nirdeśaḥ, sā prajñāpāramitā. Yā punar dvāṣaṣṭidṛṣṭigatānām abhinirvṛtti-paryāp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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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rdeśasya 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āvattat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yo dhyāna-vimokṣa-samādhi-samāpatti-nirdeśaḥ, sā 

prajñāpāramitā. Yā punar dhyāna-vimokṣa-samādhi-samāpatti-nirdeśasya 

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āvattat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yaḥ pañcānām abhijñānāṃ nirdeśaḥ, sā prajñāpāramitā. 

Yā punaḥ pañcānām abhijñānāṃ nirdeśasya 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āvattat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yaḥ saṃskṛtaparyāpannānāṃ laukikānāṃ sarveṣāṃ 

kuśalākuśalānāṃ dharmāṇāmabhinirvṛttiparyāpannanirdeśaḥ, sā prajñāpāramitā / yā 

punasteṣāṃ nirdeśasya 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āvattat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yaḥ smṛtyupasthānasamyakprahāṇa-rddhipādêndriya-

bala-bodhyaṅga-mārgâbhinirvṛttiparyāpanna-nirdeśaḥ, sā prajñāpāramitā. Yā punaḥ 

smṛtyupasthāna-samyakprahāṇa-rddhipādêndriya-bala-bodhyaṅga-

mārgâbhinirvṛttiparyāpanna-nirdeśasya 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āvattat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yaś caturāryasatya-nirdeśaḥ, sā prajñāpāramitā. Yā 

punaś caturāryasatya-nirdeśasya 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āvattat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yaḥ śīla-samādhi-prajñā-vimukti-vimuktijñānadarśana-

viśuddhi-nirdeśaḥ, sā prajñāpāramitā. Yā punaḥ śīla-samādhi-prajñā-vimukti-

vimuktijñānadarśana-viśuddhi-nirdeśasya 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āvattat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yo ’saṃskṛtaparyāpannānāṃ lokottarāṇām aniśritānā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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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āsravānāṃ dharmāṇāṃ nirdeśaḥ, sā prajñāpāramitā. Yā punar 

asaṃskṛtaparyāpannānāṃ lokottarāṇām aniśritānām anāsravāṇāṃ dharmāṇāṃ 

nirdeśasya 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āvattat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yaḥ śūnyatā-’nimittâpraṇihitânutpādânabhi-

saṃskṛtadharmasya nirdeśaḥ, sā prajñāpāramitā. Yā punaḥ 

śūnyatā-’nimittâpraṇihitânutpādânabhisaṃskṛtadharma-nirdeśasya 

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āvattat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yo vidyā-vimukti-virāga-nirodha-nirvāṇa-nirdeśaḥ, sā 

prajñāpāramitā. Yā punar vidyā-vimukti-virāga-nirodha-nirvāṇa-nirdeśasya 

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āvattat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p. 37, l. 18 ~ p. 39, l. 

17) 

 

【白話翻譯】 

    善勇猛！事實上，凡是那樣的人物並不將五蘊之生起作為其範圍而講說，1100 

這樣〔的講說或認知〕就是般若波羅蜜多。1101 更進一步地說，1102 凡是就五蘊

的生起作為其範圍的講說〔，而那個講說就深入地切到其〕之真如、不虛妄性、

																																																								
1100 (1) pañcaṇām: (pañca) num. m./n./f. 6 pl., 五的。 (2) skandhānām: (skandha) m. 6 pl., 諸蘊的。

(3) abhinirvṛtti-paryāpanna-nirdeśaḥ: 宣說生起所攝／納入在生起的範疇之宣說。依主釋（受格關

係，m. 1 sg.）。 
1101 此主要子句之主詞改為陰性 sā (f. 1 sg., 代表「宣說或認知」)，不同於附屬子句之主詞為陽

性 yaḥ (m. 1 sg., 代表「人物或修行者」)，故是否為般若波羅蜜多，重要的在宣說或認知，而

非人物或修行者。譬如《易經》之「生生之謂易」便宣說萬物不斷的生起，故這樣的宣說或認

知就不是般若波羅蜜多。cf. 玄奘本（頁 1072b）此整句略不同但意義不變的翻譯：「復次，善

勇猛！所說五蘊生起所攝，非謂般若波羅蜜多。」 
1102 此為 punaḥ (復次) 的意翻，因第一句只不把五蘊納入生起的範圍之中，而第二句則更深入

地帶出有關於五蘊生起的範圍之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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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異性、如所有性，1103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1104 

    善勇猛！事實上，凡是那樣的人物並不將界、處、緣起之生起作為其範圍而

講說，這樣〔的講說或認知〕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更進一步地說，凡是就界、處、

緣起的生起作為其範圍的講說〔，而那個講說就深入地切到其〕之真如、不虛妄

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凡是那樣的人物並不將顛倒障礙之生起作為其範圍而講說，

1105 這樣〔的講說或認知〕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更進一步地說，凡是就顛倒障礙

的生起作為其範圍的講說〔，而那個講說就深入地切到其〕之真如、不虛妄性、

不變異性、如所有性，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凡是那樣的人物並不將三十六愛行之生起作為其範圍而講

說，1106 這樣〔的講說或認知〕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更進一步地說，凡是就三十

六愛行的生起作為其範圍的講說〔，而那個講說就深入地切到其〕之真如、不虛

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凡是那樣的人物並不將六十二見之生起作為其範圍而講說，

																																																								
1103「真如」（tathatā）、「不虛妄性」（avitathatā）、「不變異性」（ananyatathatā）、「如所有之真

如」（yathāvattathatā）為佛教看這構造世間、出世間與有為法、無為法之四個共通的座標軸，

此十分重要。此中，所謂的「生起之真如」即是「從生起打通到真如」就形成「不生」，故「生

起之真如」＝「不生」，「生起之空性」＝「不生」。 
1104 此處，可視為對「就五蘊的生起的範圍」之講說，所作的一種後設哲學。將五蘊外表的

「生起」就導入內在的空性如是一貫之「真如」（～乃至如所有性），像這樣的講說就是般若波

羅蜜多。這裡類似勝義諦（paramārtha-satya）：首先，就產生蘊界處任一法的現象 A，此只可以

充作為知識，但是不夠資格成為般若波羅蜜多。其次，將現象 A 之講說以後設哲學的方式，切

在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上，才是般若波羅蜜多，才是勝義諦

（＝究極意義之正確的論斷／論理）。值得注意的是，勝義諦不等於勝義（paramârtha），前者為

一種講說，故屬於世俗界，然而後者為聖者的自證智境（pratyātmagati），乃離於言說。 
1105 (1) viparyāsam: (vi-pary-āsa) m. 2 sg., 顛倒。(2) nivaraṇam: (ni-varaṇa) m. 2 sg., 障礙／諸蓋。 
1106 (1) ṣaṭtriṃśat: (ṣaṭ-triṃśat) num. f. 1 sg., 三十六。(2) tṛṣṇā-caritā: 愛行。持業釋（同位格關

係，n. 1 sg.）。佛教視「意行」有二線索，其一、tṛṣṇā-caritā(愛行) 乃以心態上的情意（貪愛）

為骨幹所推動的運行；其二、dṛṣṭi-caritā(見行) 乃以認知上的見解（我見、身見、邪見）為骨幹

所推動的運行。而所謂的「愛行」即骨幹為愛自己／自我保存，從愛自己出發所做出來的，從

內起的十八愛行，加上從外起的十八愛行，總共三十六種愛行。詳細可參閱如下真如表格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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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這樣〔的講說或認知〕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更進一步地說，凡是就六十二見

趣的生起作為其範圍的講說〔，而那個講說就深入地切到其〕之真如、不虛妄性、

不變異性、如所有性，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凡是那樣的人物並不將靜慮、解脫、等持、等至來作講說，

1108 這樣〔的講說或認知〕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更進一步地說，凡是就靜慮、解

脫、等持、等至來作講說〔，而那個講說就深入地切到其〕之真如、不虛妄性、

不變異性、如所有性，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凡是那樣的人物並不將五神通來作講說，1109 這樣〔的講

說或認知〕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更進一步地說，凡是就五神通來作講說〔，而那

個講說就深入地切到其〕之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那個就是般

若波羅蜜多。1110* 

    善勇猛！事實上，凡是那樣的人物並不將有為所包涵的這一類世間的所有的

善或不善法之生起作為其範圍而講說，1111 這樣〔的講說或認知〕就是般若波羅

蜜多。更進一步地說，凡是就有為所包涵的這一類世間的所有的善或不善法之生

起作為其範圍的講說〔，而那個講說就深入地切到其〕之真如、不虛妄性、不變

異性、如所有性，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1107 (1) dvāṣaṣṭiḥ: (dvā-ṣaṣṭi) num. f. 1 sg., 六十二。(2) dṛṣṭi-gatānām: 見趣。持業釋（同位格關

係，n. 6 pl.）。《梵網經》說六十二諸惡見趣，皆有身見為本。六十二見趣者，謂前際分別見有

十八、後際分別見有四十四。 
1108 dhyāna-vimoṣa-samādhi-samāpatti-nirdeśaḥ:	 靜慮、解脫、等持、等至之講說／宣說靜慮、解

脫、等持、等至。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 
1109 abhijñām: (abhi-jñā) f. 6 pl., 神通／比較高超的認知。如果是真實智慧所修出來的神通，則

那個神通是副產品。佛教重視的是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之五分法身。 
1110 cf. 玄奘本除了五神通之外，又加上「四無量」，如（頁 1083b）：「復次，善勇猛！所說四

無量、五神通，所有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1111 (1) saṃskṛta –paryāpannānāṃ: 有為所攝／為有為所包涵的。依主釋（受格關係，m. 6 pl.）。

(2) laukikānām: (laukika) m. 6 pl., 世間的。(3) sarveṣāṃ: (sarva) pron. adj. m. 6 pl., 所有的。(4) 
kuśalâkuśalānām: 善與不善。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m. 6 pl.）。(5)  
dharmānām: (dharmāḥ) m. 6 pl., 法／項目。(6) abhinirvṛtti-paryāpanna-nirdeśaḥ: 宣說生起所攝／

納入在生起的範圍之講說。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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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勇猛！事實上，凡是那樣的人物並不將念住－正斷－神足－感官裝備－力

量－覺悟分支－道路之生起作為其範圍而講說，1112 這樣〔的講說或認知〕就是

般若波羅蜜多。更進一步地說，凡是就念住－正斷－神足－感官裝備－力量－覺

悟分支－道路之生起作為其範圍的講說〔，而那個講說就深入地切到其〕之真如、

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凡是那樣的人物並不將念住－正斷－神足－裝備－力量－

覺悟分支－道路之生起作為其範圍而講說，1113 這樣〔的講說或認知〕就是般若

波羅蜜多。更進一步地說，凡是就念住－正斷－神足－裝備－力量－覺悟分支－

道路之生起作為其範圍的講說〔，而那個講說就深入地切到其〕之真如、不虛妄

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凡是那樣的人物並不將四聖諦來作講說，1114 這樣〔的講

說或認知〕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更進一步地說，凡是就四聖諦來作講說〔，而那

個講說就深入地切到其〕之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那個就是般

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凡是那樣的人物並不將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五

分法身）之清淨來作講說，1115 這樣〔的講說或認知〕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更進

																																																								
1112 smṛtyupasthāna-samyakprahāṇa-rddhipādêndriya-bala-bodhyaṅga-mārga(念住－正斷－神足－

感官裝備－力量－覺悟分支－道路)。此中值得一提的是，根據外連音變化之 vowel sandhi，當

前面字尾為 a 或 ā 時，則後面字字頭的 ṛ要改為 r，故此處°a ṛddhipāda →°a raddhipāda。 
1113 smṛtyupasthāna-samyakprahāṇa-rddhipādêndriya-bala-bodhyaṅga-mārga(念住－正斷－神足－

感官裝備－力量－覺悟分支－道路)。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外連音變化之 vowel sandhi，當

前面字字尾為 a 或 ā 時，則後面字字頭的 ṛ要改為 r，故此處°a ṛddhipāda →°a raddhipāda。附帶

一提，ṛddhipāda (神足) 乃神通的基礎，共有「欲、勤、心、觀」四個神足，也就是說，假設有

人能修持「阿那般那念」、「慈心」、「光明想」、「藍遍」、「白遍」等任何業處，以上開「欲」、

「勤」、「心」、「觀」等四種基礎保持專一正念而不忘失，進而證得禪定，便自能開發不可思議

的神通。 
1114 catur-ārya-satya-nirdeśaḥ:	 四聖諦之講說／宣說四聖諦。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四

聖諦」即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和苦滅道跡聖諦，簡稱為苦諦、集諦、滅諦和道諦。詳

可參考如下真如表格 II 及其相關的註釋。 
1115 śīla-samādhi-prajñā-vimukti-vimuktijñānadarśana-viśuddhi-nirdeśaḥ:	 戒－定－慧－解脫－解脫

知見（五分法身）的清淨之講說／宣說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五分法身）之清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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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地說，凡是就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五分法身）之清淨來作講說〔，

而那個講說就深入地切到其〕之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那個就

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凡是那樣的人物並不將無為所攝出世間的無所依靠、無所

流漏之諸法來作講說，1116 這樣〔的講說或認知〕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更進一步

地說，凡是就無為所攝出世間的無所依靠、無所流漏之諸法來作講說〔，而那個

講說就深入地切到其〕之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那個就是般若

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凡是那樣的人物並不將空性、無相、無願、不生、無作行

之法來作講說，1117 這樣〔的講說或認知〕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更進一步地說，

凡是就空性、無相、無願、不生、無作行之法來作講說〔，而那個講說就深入地

切到其〕之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凡是那樣的人物並不將明知－解脫－離貪求－息滅－涅槃

來作講說，1118 這樣〔的講說或認知〕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更進一步地說，凡是

																																																								
主釋（受格關係，m. 1 sg.）。此中需說明如下二點，(1) jñāna-darśana (知見)，前者表前五根，

而後者為第六意根，合起來有「在看這世界、且看得進去看得懂，故知見並行」的意思。(2)	
vimukti-jñāna-darśana (解脫知見) ＝對已經修到手的解脫，有在看且看得進去看得懂，故知見並

行。在《雜阿含經》中，就有一位比丘以自卑與內向，對於自己已經修到手的解脫產生懷疑，

卻不敢問，後經阿難尊者的調教，方使其信心與知見建立起來，故有解脫不一定有知見。譬如

有人彈了一手好琴，但不確定其境界的深淺，若有專家鑑定，則有所肯定其層次境界，就此而

言，「解脫」相當於技術超操作，而「知見」相當於鋼琴藝術家。 
1116 (1) aniśritānām: (aniśrita) (a-ni-√śri-1P) ppp. → m. 6 pl., 無所依靠的。解脫道乃無所依靠，而

菩提道為「轉依」。請比較 āśrava (m., 漏、煩惱) 與 paravṛttāśraya (m., 轉依) ＝ parā-vṛtta 
(ppp., 轉起) ＋ āśraya (m., 依止)。 (2) anāsravāṇām: (an-āsrava) m. 6 pl. 無漏的。āsrava (m., 
漏、煩惱)，凡夫的情意就洩漏在世間、就洩漏在感官對象，而情意流到哪，生命就跑到哪，心

路歷程流到哪，生命歷程就表現在哪。區別於此，佛教就言「無漏」，修行而密護根門不使向外

境流漏，修至一切有漏皆盡，故謂 anāsrava(無漏)。 
1117 śūnyatā-’nimittâpraṇihitânutpādânabhisaṃskṛta-dharmasya: 空性、無相、無願、不生、無作行

之法。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6 sg.）。此中，abhisaṃskṛta(作行／面對某情境或對象而湊合著

造作)，此謂世間凡夫皆作在面對某情境或對象之格局當中，故都是情境式的、對象式的。而

anabhisaṃskṛta (非作行)，此則非情境式的、對象式的，而是通達式的。有關 abhisaṃskṛta →

anabhisaṃskṛta →anabhisaṃskṛta 之真如，此三層次的打通之整個歷程，可參閱下註。 
1118 vidyā-vimukti-virāga-nirodha-nirvāṇa-nirdeśaḥ:	 明知－解脫－離貪求－息滅－涅槃之講說／

宣說明知－解脫－離貪求－息滅－涅槃。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此中，「明知」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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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明知－解脫－離貪求－息滅－涅槃來作講說〔，而那個講說就深入地切到其〕

之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1119 主要就佛教觀看世界現實的情形——變動不居／生老病死與

生住異滅——而帶出所謂的「生起」（abhinirvṛtti）1120 ，而此生起就扣緊如下包

括解脫道與菩提道的修行之世間、出世間的十四種法目之講說（nirdeśa），以及

更深層地就構造世界基本的向度——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

去切入貫通，將其全部打通成為般若波羅蜜多。 

    為了一目了然，故如同上一段作如下真如品表格 II，共有 14 條法目，而其

形式大致為：就法目 A 的生起（abhinir-vṛtti）為其範圍的講說之真如、不虛妄性、

不變異性、如所有性 ⇒ 形成般若波羅蜜多。1121 

 

真如品表格 II：種種相之真如（從蘊界處諸法入手） 

 種種相之真如 重點／備註 

1 就五蘊（pañca skandha）的生起（abhinir-vṛtti） ♦ 「生起之真如」即是「從生起打通到真如」

																																																								
明」——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解脫」即八解脫——(1) 內有色想觀諸色解脫、(2) 內無

色想觀外色解脫、(3) 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4) 空無邊處解脫、(5) 識無邊處解脫、(6) 無所

有處解脫、(7) 非想非非想處解脫、(8) 滅受想定身作證具足住。 
1119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44）科判為：（四）說種種相的真如（種々相を說くことの真

如）。 
1120 不同於西方哲學之「理型」（eidos）、「存有」（being）、「物自身」（noumenon / thing-in-
itself）等靜態的形上概念，佛教觀看世界現實的情形——變動不居／生老病死與生住異滅——
就有所謂的「生起」（abhinirvṛtti），若非世出世間的一切包括修行（如蘊界處諸法、四顛倒、五

蓋、三十六愛行、六十二見趣、五神通、三十七道品、三明六通、八解脫等）不是生起什麼，

則佛教就可以閉嘴而不宣說，然事實卻非然。因此，所講說的範圍都是生起，故以下的通用格

式皆為 abhinirvṛtti-paryāpanna-nirdeśaḥ (宣說生起所攝／就～的生起為其範圍的講說)。 
1121 說明：(1) 此表格中，如同真如品表格 I 以標楷體來表示玄奘本的翻譯。(2) 每一條法目，

亦皆會以重點條列方式來說明之。(3) 若此法目可以更進一步地開出向度，則會備以註腳的方

式來闡釋之。(4) 其中 6, 7, 10, 11, 12, 13, 14 等七條雖未提及「生起」（abhinirvṛtti），但應視為

其之省略。 



  

doi:10.6342/NTU201802561 

 

                                                   第壹部分 《善勇猛般若經》之譯注	

275		

為其範圍的講說之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

如所有性⇒般若波羅蜜多／所說五蘊生起所

攝，所有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

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就形成「不生」。故「生起之真如」＝「不生」，

「生起之空性」＝「不生」。 

♦ 將外表的「生起」就導入內在的空性如是一

貫之「真如」（～乃至如所有性），像這樣的宣

說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2 就界處緣起（dhātv-āyatana-pratītyasamutpāda）

的生起為其範圍的講說之真如～如所有性⇒般

若波羅蜜多／所說十二處十八界／緣起生起所

攝，所有真如～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 義理仝上 

3 就顛倒障礙（viparyāsa-nivaraṇa）的生起為其範

圍的講說之真如～如所有性⇒般若波羅蜜多／

所說顛倒／諸蓋生起所攝，所有真如～如所有

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 義理仝上 

♦ 四顛倒：常、樂、我、淨 

♦ 五蓋（障礙）：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

1122 

4 就三十六愛行（ṣaṭtriṃśat-tṛṣṇācaritā）的生起為

其範圍的講說之真如～如所有性⇒般若波羅蜜

多／所說顛倒／諸蓋生起所攝，所有真如～如

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 義理仝上 

♦ 三十六愛行：從愛自己／自我保存出發所做

出來之由內起的十八愛行，加上由外起的十八

愛行，總共三十六種愛行。1123 

																																																								
1122 (1) 貪欲蓋以「觸相」為食，謂於彼不正思惟，未起貪欲令起，已起貪欲能令增廣，是名欲

愛蓋之食。(2) 瞋恚蓋以「障礙相」為食，謂於彼不正思惟，未起瞋恚蓋令起，已起瞋恚蓋能

令增廣，是名瞋恚蓋食。(3) 睡眠蓋以「微弱、不樂、欠呿、多食、懈怠等五法」為食，謂於

彼不正思惟，未起睡眠蓋令起，已起睡眠蓋能令增廣，是名睡眠蓋食。(4) 掉悔蓋以「親屬

覺、人眾覺、天覺、本所經娛樂覺等四法」為食，謂於彼自憶念、他人令憶念而生覺，於彼起

不正思惟，未起掉悔令起，已起掉悔令其增廣，是名掉悔蓋食。疑蓋以「過去世、未來世、現

在世等三世」為食，謂於過去世猶豫、未來世猶豫、現在世猶豫，於彼起不正思惟，未起疑蓋

令起，已起疑蓋能令增廣，是名疑蓋食。詳參閱《雜阿含 715 經》。 
1123 若再區分為從過去、未來、現在而生起渴愛，則總共一百零八種愛行。而「十八愛行」—
有我、欲我、爾我、有我、無我、異我、當我、不當我、欲我、當爾時、當異異我、或欲我、

或爾我、或異、或然、或欲然、或爾然、或異。詳可參閱《雜阿含 984 經》等。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276	

5 就六十二見趣（dvāṣaṣṭi-dṛṣṭigatāḥ）的生起為其

範圍的講說之真如～如所有性⇒般若波羅蜜多

／所說六十二見趣生起所攝，所有真如～如所

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 義理仝上 

♦ 「見趣」即見解——自性見、我見、身見、

邊見、邪見——所推動出來的道路。1124 

♦ 諸外道以薩迦耶見（satkāya-dṛṣṭi）為根本，

有六十二諸惡見趣。1125 

6 就 靜 慮 、 解 脫 、 等 持 、 等 至 （ dhyāna-

vimoṣausamādhi-samāpatti）來作講說之真如～

如所有性⇒般若波羅蜜多／所說靜慮、解脫、等

持、等至，所有真如～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

蜜多 

♦ 義理仝上 

♦ 解脫道施設出四靜慮、八解脫、等持三摩地、

等至三摩鉢底等修行的次第路徑，此已是很不

錯了，但是就菩提道還是不夠，以般若波羅蜜

多需往真如、法界、法性去通達。 

7 就五神通（pañcâbhijñā）來作講說之真如～如所

有性⇒般若波羅蜜多／所說四無量、五神通，所

有真如～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 義理仝上 

♦ 神通／比較高超認知（abhijñā）乃解脫道與

菩提道共通的。但佛教重視的並非神通，若是

真實智慧所修出來的神通，則此神通只是副產

品。 

8 就有為所包涵的這一類世間的所有的善或不善

法（saṃskṛtaparyāpannānāṃ laukikānām sarveṣāṃ 

kuśalâkuśalānāṃ dharmāḥ）的生起為其範圍的講

說之真如～如所有性⇒般若波羅蜜多／所說有

為所攝世間一切善根等法生起所攝，所有真如

♦ 義理仝上 

♦ 故不在這些表面的有為層次之生起作講說，

而是深入其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

變異性、如所有性的無為層次，那個才是般若

波羅蜜多。 

																																																								
1124 見趣入之歧途有三：(1) 見解就卡在語言文字字面（自性見、我見、身見）、 (2) 見解就落

入兩邊的（邊見）、(3) 錯謬的見解，追逐邪見便引入下三道。 
1125《大毘婆沙論‧見蘊》將 62 見趣按過去、未來分為 (1)「依過去而起的 5 類」：遍常論、半常

論、無因論、有邊無邊論、不死矯亂論，此共有 18 見。(2)「依未來而起的 5 類」：死後有想

論、無想論、非有想非無想論、斷滅論、現法涅槃論，此共有 44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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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9 就念住－正斷－神足－裝備－力量－覺悟分支

－ 道 路 （ smṛtyupasthāna- samyakprahāṇa-

rddhipādêndriya-bala-bodhyaṅga-mārga）的生起

為其範圍的講說之真如～如所有性⇒般若波羅

蜜多／所說念住、正斷、神、根、力、覺支、道

支生起所攝，所有真如～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

羅蜜多 

♦ 義理仝上 

♦ 解脫道的三十七道品之生起的講說，還不夠

資格成為般若波羅蜜多，需於其上深入其真

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

有性的無為層次，那個才是般若波羅蜜多。 

10 就四聖諦來作講說之真如～如所有性⇒般若波

羅蜜多／所說苦集滅道聖諦，所有真如～如所

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 義理仝上 

♦ 「四聖諦」即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

和苦滅道跡聖諦，簡稱為苦諦、集諦、滅諦和

道諦。1126    

11 就五分法身的清淨來作講說之真如～如所有性

⇒般若波羅蜜多／所說戒定慧解脫解脫智見清

淨，所有真如～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 義理仝上 

♦ 「五分法身」即戒、定、慧、解脫、解脫知

見。1127 

12 就無為所攝出世間的無所依靠、無所流漏之諸

法來作講說之真如～如所有性⇒般若波羅蜜多

♦ 義理仝上 

♦ 解脫道乃無所依靠，而菩提道為「轉依」1128  

																																																								
1126 在此，所謂的「苦聖諦」乃省略的說法，應完整的說：「諸行皆是困苦的是第一聖諦」，以

這個論斷是正確的故為「第一聖諦」，何以故？因為「苦」只是概念，其並無真假可言。一般說

來，satya (諦)意思為「正確的論斷、論理」（真理，truth），吾人使用語句、命題來作論斷，而

背後有其根據、有其論理，才涉及到如此的論斷是否正確。若是正確，就稱之為「真理」——
切要於世界修行之正確的論斷、論理——英文為 truth。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彼時當佛陀觀

察世界深入且切要時，「苦集滅道」四聖諦就帶出來了，以「苦集滅道」提昇到高超層次，以高

尚的修行而確立了真理，此之謂「四聖諦」。 
1127 此中，「解脫知見」知已實解脫，亦即後得智。此五者有次第，由戒而生定。由定而生慧。

由慧而得解脫。由解脫而有解脫知見。前三者，就因而受名；後二者，就果而付名。而總是佛

之功德，以此五法成佛身，則謂之「五分法身」。 
1128 世間依靠有內在的身心（蘊界處諸法）與外在的錢財、權力、情感等。就此可分三類：第

一類找尋世間依靠者，由於世間一直在找依靠，故就掉入世間的範圍當中。第二類無依無靠

者，由於昔世業障重且福德缺乏，而形成世間之孤苦無依的。第三類看清楚佛教之「世間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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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無為所攝出世間無依、無漏法，所有真如

～如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13 就空性、無相、無願、不生、無作行之法來作講

說之真如～如所有性⇒般若波羅蜜多／所說

空、無相、無願、無生、無作法，所有真如～如

所有性，是謂般若波羅蜜多 

♦ 義理仝上 

♦ 講說這些在解脫道就已經很厲害的，但在般

若經典還不夠，需切入其真如、法界、法性、

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的無為層次，

那個才是般若波羅蜜多。1129 

14 就明知－解脫－離貪求－息滅－涅槃來作講說

之真如～如所有性⇒般若波羅蜜多／所說明、

解脫、離、滅、涅槃，所有真如～如所有性，是

謂般若波羅蜜多 

♦ 義理仝上 

♦ 「明知」即「三明」——天眼明，宿命明，

漏盡明。 

♦「解脫」即八解脫——(1) 內有色想觀諸色解

脫、(2) 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3) 淨解脫身作

證具足住、(4) 空無邊處解脫、(5) 識無邊處解

脫、(6) 無所有處解脫、(7) 非想非非想處解

脫、(8) 滅受想定身作證具足住。 

 

    總之，以上表格就產生的法目 A——蘊處界、緣起、顛倒、諸蓋、三十六愛

																																																								
靠即是無所依」者，因為世間的依靠通通不是依靠，且世間的依靠非常險惡、常常得不償失，

故了悟一切法無所依靠，而用無依靠的方式在修行。 
1129 例如 abhisaṃskṛta →anabhisaṃskṛta →anabhisaṃskṛta 之真如，此三層次的打通：(1) 
abhisaṃ-skṛta (作行／面對某情境或對象而湊合著造作)，此謂凡夫皆作在面對某情境或對象之

格局當中，故都是情境式的、對象式的，都屬於世間層次的。(2) an-abhisaṃskṛta (不作行) 的講

說，當解脫道的行者進入戒定慧的修持一段時間後，漸次地了達此皆不作行。(3) an-abhi-saṃ-
skṛta (不作行) 的講說之真如， 後進入菩提道之通達式的無作無行，故不僅不面對情境或對象

在作行，且更就構造世界基本的向度——真如～如所有性——去切入貫通，將全部打通成為高

超通達的智慧，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乃至無上菩提。復次，從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之後

走上解脫道的有學位，之後才進入解脫道的無學位（阿羅漢），此時為「無作行」，亦即，以前

的持戒、禪修不去執著而安住涅槃，之後進展至菩提道，去施展菩薩事業，此時並無我在救度

誰而誰被我救度、我將會得何果位（＝有作行菩薩行），雖然在作菩薩行，然三輪體空、清淨而

無所得，故其成果水到渠成、無限暢通，是為無作行之菩薩行。 



  

doi:10.6342/NTU201802561 

 

                                                   第壹部分 《善勇猛般若經》之譯注	

279		

行、六十二見趣、五神通、三十七道品等……共 14 條——之講說，但只可以當

作為知識，還不夠資格成為般若波羅蜜多。因此，更近一層次地將法目 A 之講說

切在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上，才是「般若波羅蜜

多」，而此亦為勝義諦——究極意義之正確的論斷或論理，且如此的正確不是現

象正確，而是法性上的正確、實相上的正確，故法目 A 的法性，就以真如、不虛

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而帶出了。1130 

 

 

Tat kasmād dhetor?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paryā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evaṃ 

na vedanā-, na saṃjñā-, [na]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paryā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 Na 

pṛthivy-ap-tejo-vāyv-ākāśa-paryā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Na kāmadhātu-, na rūpadhātu-, 

nârūpadhātu- paryā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Na saṃskṛtâsaṃskṛta-dharma-paryā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Na laukika-lokottara-sāsravânāsrava-dharmaparyā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Na ku[śa]lâkuśaladharmaparyā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Na 

satvadhātuparyāpannā nâsattvadhātuparyā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Nâpy ebhir dharmair 

vinirmuktā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kasmiṃścid dharme paryāpannā nâpy 

aparyāpannā. Yā ca paryāpannâparyāpannānāṃ dharmāṇāṃ 

																																																								
1130 面對這麼多的法目，切勿亂了分寸。正如一所大學包攝諸大學院、諸多學系、諸廣課程，

有很那麼多可值得去學習的，此乃因這個世界森羅萬象，有數不清的種種面向與向度可被探究

進去的，正因如此，菩提道的修行便有這多得不得了法目要被學習的、探究的、通達的。相較

於儒家之《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及禮、樂、射、禦、書、數六

藝，雖然很重要，但就整個世界而言，卻格局亦不夠寬大，項目不夠整全。在這真如品當中，

就把世間、出世間的法目都就給帶出，以便來構成般若波羅蜜多，換句話說，若欲成辦般若波

羅蜜多，需有其必要組成的規格～我們看在現象、看在一切法，這都只是世間的常識、知識，

一切法名言假立而切進其法性，法性關連的就帶出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而

且了知這些通通是假名施設。無論是多麼的千頭萬緒、多麽的法門無量，照樣貫徹開發般若波

羅蜜多，故就訓練一菩薩而言，這些是太豐富地來認知學習，應覺幸福而非眼花撩亂而心緒迷

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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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āvattath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Tathatêti Suvikrāntavikrāmin kasyaitad adhivacanam? Na hy ete 

Suvikrāntavikrāmin tathā dharmā yathā bālapṛthagjanair upalabdhāḥ, na cânyathā. 

Yathā punar ete dharmās Tathāgatais tathāgataśrāvakair bodhisattvaiś ca dṛṣṭās, tathaiva 

te sarvadharmāḥ, 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āvattathatā, tenôcyate tathatêti. 

Ay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 bodhisattvānāṃ mahāsattvānāṃ prajñāpāramitā-nirdeśaḥ. 

(p. 39, l. 18 ~ p. 40, l. 8) 

 

【白話翻譯】 

    何以故？1131 善勇猛！因為，般若波羅蜜多並不被包含在物質的裡面，1132 

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亦不被包含在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

的裡面。1133* 般若波羅蜜多並不被包含在地、水、火、風、虚空的裡面。1134 般

若波羅蜜多亦不被包含在欲界、色界、無色界的裡面。1135 般若波羅蜜多並不被

包含在有為、無為法的裡面。般若波羅蜜多亦不被包含在世間、出世間、有漏、

																																																								
1131 Tat kasmād dhetoḥ? 將要帶出以上那套說法的理據。何以故？由於般若波羅蜜多並不被包含

於上述之十四條法目的裡面，所以凡是講說這些十四條法目的生起，那個就不是般若波羅蜜

多，而是要把這些生起的講說通達到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那個才是般若波

羅蜜多。 
1132以「色空、色不生不滅、色不來不去、色無量無數無邊」之故。正好看出蘊界處諸法的空

性、無量無數無邊，才成就般若波羅蜜多。若我們說「A 就是 A、色就是色」而這只是一般的

知識學問。 
1133 cf. 玄奘本於此段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等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83c）：「非眼處

攝…非眼識界攝亦非耳鼻舌身意識界攝。」 
1134 pṛthivy-ap-tejo-vāyv-ākāśa-paryāpannā: 包含在地水火風空的裡面／地水火風空之所攝。依主

釋（受格關係，f. 1 sg.）。此中需注意的是，(1) 由於後面接有聲半母音 vā°，故依 final ḥ sandhi
外連音規則 tejas → tejo。(2) 又由於後面接有聲母音 āk°，故依 vowel sandhi 外連音規則 vāyu → 
vāyv。   
1135 (1) kāmadhātu-paryāpannā: 包含在欲界的裡面／欲界之所攝。依主釋（受格關係，f. 1 
sg.）。(2) rūpadhātu-paryāpannā: 包含在色界的裡面／色界之所攝。依主釋（受格關係，f. 1 
sg.）。(3) arūpadhātu-paryāpannā: 包含在無色界的裡面／無色界之所攝。依主釋（受格關係，f. 
1 sg.）。據此看，有所謂的「人間佛教」便有違般若波羅蜜多的精神了，以其將佛教包攝於不只

是較小的欲界，乃至範圍更小的人間，甚至更縮小至南瞻部洲。在此處，不僅欲界包含不了，

乃至色界、無色界亦無法包含般若波羅蜜多，如此方能全部解開打通而無限的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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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漏法的裡面。1136 般若波羅蜜多並不被包含在善、不善法的裡面。般若波羅蜜

多也不被包含在有情界（情世間）、非情界（器世間）的裡面。然而，般若波羅

蜜多亦不是脫離於〔以上的〕那些法。1137    

    善勇猛！事實上，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被包含在任何一法之中，也並非不被

包含〔在任何一法之中〕。1138 以及，凡是就包含或不被包含之諸法而就通達其

為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的，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1139 

    善勇猛！所謂的「真如」（如此之一貫的情形）那個1140 是什麼的切要增上的

說明（增語）？善勇猛！事實上，〔於消極面排除上，〕並非跟著這些項目如此，

如同愚夫異生〔一相情願地以為有〕所獲得，以及並非沒有被獲得到（並非與那

些有得到者形成差異的）。1141 更進一步說，〔於正向來說上，應〕隨著被諸如來、

如來之諸弟子、諸菩薩所觀看到的那些法，1142 正好就順著這些所有的項目——

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是故就被說為「真如」。1143 善勇猛！那

																																																								
1136 (1) laukika-lokottara-paryāpannā: 包含在世間、出世間的裡面／世間、出世間之所攝。依主

釋（受格關係，f. 1 sg.）。(2) sāsravânāsrava-paryāpannā: 包含在有漏、無漏的裡面／有漏、無漏

之所攝。依主釋（受格關係，f. 1 sg.）。 
1137 (1) ebhiḥ: (ayam) 3rd per. dem. pron. m. 3 pl., 藉由那些的。(2) dharmaiḥ: (dharma) m. 3 pl., 藉

由諸法的。此句乃「不即不離」的不二中道～般若波羅蜜多並不在蘊界處諸法等範疇裡面，般

若波羅蜜多也非脫離於蘊界處諸法而另外獨存於一處（e.g. 超越界、 高實在、第一因等）。 
1138 「包含或不包含於～當中」是凡夫的遊戲、是虛假議題，譬如問「你是中國人嗎？」或

「你是台灣人嗎？」，問者即預設有個「中國／台灣」要把他人拴在裡面。這裡在作法性通達的

事情，故既非在內亦非在外，既不是包含在～之中、也不是不包含在～之中。 
1139 此處乃以後設哲學方式，針對「諸法之包含或不包含」去做檢查，當切入到法性而通達

「諸法之包含或不包含」之真如乃至如所有性時，此種通達式的智慧（nairvedhika-prajñā）即

是般若波羅蜜多。 
1140 etad (n. 1 sg.) 為定型句之主詞，不論-iti 的內容為陽性、陰性或中性，後面一律用中性的

etad 來表示。 
1141 anyathā: (anya-thā) adv., 差異地／差異的有所不同的情況。此句是說，愚夫異生皆偏離於法

性根本的情形。 
1142 (1) tathāgataiḥ: (tathā-gata) m. 3 pl., 被諸如來。(2) tathāgata-śrāvakaiḥ: 被如來之諸弟子。持

業釋（形容詞關係，m. 3 pl.）。(3) bodhisatvaiḥ: (bodhi-satva) m. 3 pl., 被諸菩薩。(4) dṛṣṭāḥ: 
(dṛṣṭa) (√dṛś-1P) ppp. → m.1 pl., 被觀看到。此「觀看」，不是普通的看，而是經由諸聖者們修證

所觀照之諸法性——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 
1143 「真如／如性」（tathatā）＝ 如此之一貫的情形：(1) 消極面排除～通通都不是如同凡夫一

相情願的那樣的情形。(2) 正向來說～通通都是如同空性、如同無造作、如同無分別那樣子的

如是一貫。cf. 玄奘本（頁 1084a）此整句的翻譯：「真如者為諸法性，非如愚夫異生所得亦非

異彼。然諸法性如諸如來，及佛弟子、菩薩所見，如是法性理趣真實、常、無變易，故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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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就是有關菩薩摩訶薩的般若波羅蜜多之宣說。 

 

【分段要義】 

    上一段所講述之 14 條法目的重點乃「若講說在蘊處界諸法之生起中，則這

樣的講說就不是般若波羅蜜多」，以及「若講說在蘊處界諸法生起之真如、不虛

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此何以故？本一小段1144 

將帶出何以如是的理論依據。首先，若扼要地說，此乃因為「色空、色不生不滅、

色不來不去、色無量無數無邊」之故，換句話說，正好看出蘊界處諸法的空性、

無量無數無邊，切入到法性、切入到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才

成就般若波羅蜜多。1145 

    其次，若詳細地說，則可整理出下表列： 

 

般若波羅蜜多並不被包含在 A 裡面，然而，般若波羅蜜多亦不是脫離於 A 而住於

另一處。1146    

A=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地、水、火、風、虚空、欲界、色界、無色界、有為、

無為法、世間、出世間、有漏、無漏法、善、不善法、情世間、器世間等。 

 

    再者，若只是針對現象、語詞去做捕捉分別，這叫做常識、知識、學問，而

若不論任何現象、語詞、修行，全部打通法性、打通真如，而把那打通的貫徹了

																																																								
如」。 
1144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47）科判為：（五）作為真如之智慧的完成（真如としての知

恵の完成）。 
1145 般若波羅蜜多憑什麼？般若波羅蜜多憑著法性如此，憑著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

所有性。故並非般若波羅蜜多本身有多厲害，而是在於「法性」。 
1146 般若波羅蜜多只是「通達」（nirvedhikā, penetra-tion），般若波羅蜜多不是什麼東西，可被叫

出在哪裡。這就好像電磁波可以穿牆透壁，但電磁波卻不在這裡、不在那裡。正因為如此，當

切入到法性而通達諸法之真如乃至如所有性時，此種通達式的智慧即是般若波羅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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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這才是通達式的智慧（nairvedhika-prajñā）、才是般若波羅蜜多。為了一目瞭

然，故以下表列，列出知識與智慧的差別： 

 

知 識 與 智 慧 的 差 別 

屬於愚

夫異生

之知識 

♦ 針對現象、語詞去做捕捉分別，這叫做常識或知識，頂多只是學問。  

♦ 例如說：「細胞就是細胞、量子就是量子、色就是色」這只是一般的知識學問。 

♦ 世間無論如何的研究通通逃不出此三套——「相」、「名」、「分別」（屬於《楞伽

經》之五法）。1147 

屬於諸

佛菩薩

之般若

波羅蜜

多 

♦ 為一種通達式的智慧（nairvedhika-prajñā）。 

♦ 若不論任何現象、語詞、修行，把這些全部通達到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

如所有性，這才是般若波羅蜜多。故並非般若波羅蜜多本身有多厲害，而在於「法

性」。 

♦ 以「一切法空、不生不滅、不來不去、無量無數無邊」之故。正好看出蘊界處諸

法的空性、無量無數無邊，切入到法性、切入到真如～如所有性，才成就般若波羅

蜜多。 

♦ 般若波羅蜜多俱二大特點：(1) 解開外殼，無限地解開到十方無量無數無邊、(2) 

通達邊界障礙，無限地通達直驅到究極，由此才能來造「般若波羅蜜多」。 

♦ 此可呼應於《楞伽經》要去教導的二套「正智／正確的智慧」、「真如／如如」（屬

於《楞伽經》之五法）1148 

																																																								
1147《楞伽經》之五法︰世間的三套「相」、「名」、「分別」& 出世間的二套「正智」、「真如」，

就前三套點出凡夫以三一律——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在看事情，故某物若不是在內、

就是在外，要嘛就相同、要嘛就別異，沒有第三種的可能。凡夫就卡在世間上，區別於此，般

若波羅蜜多則不然，而是完全地打通。 
1148 就《楞伽經》五法之教導出世間的二套「正智」、「真如」，就不會像凡夫以三一律等邏輯在

看事情。而是以了知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被包含於那些法裡面，般若波羅蜜多亦不是脫離於那

些法而另外的存在，此種不二中道之「正智」，切到法性之「真如」而朝向圓滿成就。正如《楞

伽經》：爾時世尊重說偈言：「名、相、分別事，及法有二相，真如、正妙智，是第一義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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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於消極面排除上，並非跟著如同愚夫異生之獲不獲得這些項目而如是，

以愚夫異生皆偏離於法性根本的情形之故；於正向來說上，應隨著被諸聖者所觀

看到的那些項目——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而如是。而這一

套就是諸菩薩摩訶薩的般若波羅蜜多之開示。1149 

 

 

    Na khalu punar iy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hānāya vā vivṛddhaye vā pratyupasthitā, nâpi kasyacid dharmasya saṃyogāya vā 

visaṃyogāya vā, ūnatvāya vā pūrṇatvāya vā, apacayāya vôpacayāya vā, saṃkrāntaye 

vā ’vakrāntaye vā, utpādāya vā nirodhāya vā, saṃkleśāya vā vyavadānāya vā, 

pravṛttaye vā nivṛttaye vā, samudayāya vā ’staṃgamāya vā, salakṣaṇāya vā ’lakṣaṇāya 

vā, samatāyai vā visamatāyai vā, saṃvṛtyai vā paramārthāya vā, sukhāya vā duḥkhāya 

vā, nityatāyai vā ’nityatāyai vā, śubhatāyai vā ’śubhatāyai vā, ātmatāyai vā ’nātmatāyai 

vā, satyatāyai vā mṛṣatāyai vā, kartṛtvena vā ’kartṛtvena vā, kāraṇatvena 

vā ’kāraṇatvena vā, 1150  saṃbhavāya vā asaṃbhavāya vā, svabhāvatāyai 

vā ’svabhāvatāyai vā, cyutaye vôpapattaye vā, jāyate vā ’jāyate vā, [’bhi]nirvṛttaye 

vā ’nabhinirvṛtaye vā, upapattaye vôpapattisamucchedāya vā, sāmagryai vā 

																																																								
慧！是名觀察五法自相法門，諸佛菩薩修行內證境界之相，汝及諸菩薩應如是學。（T671, 
vol.16, p. 527c） 
1149 到此為止，世尊完成回答「善勇猛五問之第一題」——「菩薩的般若波羅蜜多是什麼？」

按第一品：世尊！根據什麼樣的理由有關菩薩摩訶薩的般若波羅蜜多被說為「般若波羅蜜

多」？  
1150 Hikata said “kartṛtvena vā … vā ’kāraṇatvena vā, in Ch. ‘akartṛtva’ and ‘akāraṇatva’ are left out” 
此亦即說，在玄奘本（頁 1084a）省略了「非非作者」與「非無作具」。詳閱 Hikata 梵校本

（p.40, n.1）。按 Vaidya (1961) 天城體 कतृर्त्वेन वाअकतृर्त्वेन, कारणत्वेन वा अकारणत्वेन वा 也是順著劍橋

手寫本無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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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āmagryai vā, sarāgāya vā virāgāya vā, sadoṣāya vā vigatadoṣāya vā, samohāya vā 

vigatamohāya vā, viparyāsāya vā ’viparyāsāya vā, ārambaṇāya vā ’nārambaṇāya vā, 

kṣayāya vā ’kṣayāya vā, jñānāya vā ’jñānāya vā, nīcatvāya vôccatvāya vā, upakārāya 

vā nirupakārāya vā, gamanāya vā ’’gamanāya vā, astitvāya vā nāstitvāya vā, anunayāya 

vā pratighāya vā, ālokāya vā ’ndhakārāya vā, kausīdyāya vā vīry’-ārambhāya vā, 

śūnyatāyai vā aśūnyatāyai vā, nimittatāyai vā ’nimittatāyai vā, praṇidhānāya 

vā ’praṇidhānāya vā, abhisaṃskārāya vā ’nabhisaṃskārāya vā, antardhānāya 

vā ’nantardhānāya vā, avidyāyai1151 vā vimuktaye vā, śāntatāyai vā ’nupaśāntatāyai vā, 

nirvṛttaye vā ’nabhinirvṛttaye vā, yoniśāya vā ’yoniśāya vā, parijñāyai vā ’parijñāyai 

vā, niryāṇāya vā ’niryāṇāya vā, vinayāya vā ’vinayāya vā, śīlāya vā dauḥśīlyāya vā, 

vikṣiptatāyai vā ’vikṣiptatāyai vā, prajñatāyai vā duṣprajñatāyai vā, vijñānāya 

vā ’vijñānāya vā, sthitaye vā ’sthitaye vā, sabhāgatāyai vā visabhāgatāyai vā, bhavāya 

vā vibhavāya vā, prāptaye vā ’prāptaye vā, ’bhisamayāya vā ’nabhisamayāya vā, 

sākṣātkriyāyai vā ’sākṣātkriyāyai vā, prativedhāya vā ’prativedhāya vā, pratyupasthitêti. 

    Tathatā-Parivarto nāma Tṛtīyaḥ. (p. 40, l. 9 ~ p. 41, l. 13) 

 

【白話翻譯】 

    善勇猛！事實上，這一套的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就任何一項目1152 為了要去

																																																								
1151 Hikata said “Acc. to Ch. ‘vidyāyai’ should be ‘avidyāyai’, though Tib. agrees with our Ms.; MM. 
‘avidyāyai’” 此亦即說，雖然於藏譯本為「明」，但依據玄奘本（頁 1084a）與 Tokumyo 
Matsumoto (1956) 版本則應為「無明」。詳閱 Hikata 梵校本（p.40, n.1）。按 Vaidya 天城體版

（p.24）िवद्यायै 與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6，片 93，行 6）རིག་པའི་ཕིར། rig p’i phyir，皆是順著劍橋手

寫本而為 ‘vidyāyai’。 
1152 佛教都是從「法」（dharma）——單位項目／法目——入手，此可能為生命世界組成與推動

的單位項目、或是修行觀察的、講說的、思考的單位項目等。雖然都是單位項目，這些都是都

是嘴巴在講的，有可能講錯了。縱使是看對了、講對了，其仍然是單位項目，因此就需更進一

步地切入法性的層次，而言「非法」（a-d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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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消滅、或增長而被設立的。1153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結合、或

分離〔而被設立的〕。1154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減損、或盈滿〔而

被設立的〕。1155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縮小、或積聚〔而被設立

的〕。1156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移轉、或趣入〔而被設立的〕。1157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產生、或息滅〔而被設立的〕。1158 也不是

〔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雜染、或清淨〔而被設立的〕。1159 也不是〔就任何

一項目〕為了要去作流轉、或還滅〔而被設立的〕。1160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

為了要去作產生之來源（集）、或隱沒〔而被設立的〕。1161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

目〕為了要去作有相、或無相〔而被設立的〕。1162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

要去作平等化、或非平等化〔而被設立的〕。1163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

																																																								
1153 (1) pratyupasthitā: (praty-upa-sthita) (prati-upa-√sthā-1P) ppp. → f. 1 sg., 被設立／朝向靠進而

建立出來／證成。就「設立」而言，宣說（nirdeśa）大家都會講，問題是講這一些有無根據、

有無條理、能否站得住腳，若有根據且條理分明，其之設立就站得住腳，亦即有所證成。cf. 
玄奘本（頁 1084b）將此詞譯為「現在前」。(2) hānāya: (hāna) n. 4 sg., 為了去消滅／損減。(3) 
vivṛddhaye: (vi-vṛddhi) f. 4 sg., 為了去增長／擴大。亦即是說，若設置在為了去減損或增加…就

不是般若波羅蜜多，e.g.為了去消滅敵人、或增長親眷而設立的理論學說、邪見、個人意見等，

只是凡夫朝向痛苦深淵的遊戲，而不是般若波羅蜜多。那麽般若波羅蜜多作什麼？作空性不二

的全程貫通，不會像凡夫墮二邊般而去滅／增…等（如下共有 63 組相對二邊的情形）。 
1154 (1) saṃyogāya: (saṃ-yoga) m. 4 sg., 為了去相應／結合。(2) visaṃyogāya: (vi-saṃ-yoga) m. 4 
sg., 為了去不相應／分離。e.g.如世間姻緣之或措合或拆散。此中，諸法之聚散、分合、生滅皆

緣起空性、不二幻化，並不是有「聚」、有「散」，也不是要去製造「聚」、或製造「散」。 
1155 (1) ūnatvāya: (ūnatva) n. 4 sg., 為了去減損。(2) pūrṇatvāya: (pūrṇatva) n. 4 sg., 為了去盈滿。

e.g.如水庫之或盈滿或損減。 
1156 (1) apacayāya: (apa-caya) m. 4 sg., 為了去縮小／損。(2) upacayāya: (upa-caya) m. 4 sg., 為了

去積聚／益。e.g.如股票商場之或虧損或漲停。 
1157 (1) saṃkrāntaye: (saṃ-krānti) f. 4 sg., 為了移轉／趣至。(2) avakrāntaye: (ava-krānti) f. 4 sg., 
為了趣入／受胎。 
1158 (1) utpādāya: (ut-pāda) m. 4 sg., 為了產生。(2) nirodhāya: (ni-rodha) m. 4 sg., 為了息滅。 
1159 (1) saṃkleśāya: (sam-kleśa) m. 4 sg., 為了雜染／煩惱。(2) vyavadānāya: (vy-ava-dāna) n. 4 sg., 
為了清淨。初步作清淨，之後淨化、再淨化， 後純熟就任運清淨、法爾清淨。 
1160 (1) pravṛttaye: (pra-vṛtti) f. 4 sg., 為了流轉／前轉。(2) nivṛttaye: (ni-vṛtti) f. 4 sg., 為了息滅／

倒轉。 
1161 (1) samudayāya: (sam-ud-aya) m. 4 sg., 為了產生之來源／集。(2) astamgamāya: (astam-gama) 
m. 4 sg., 為了隱沒／壞掉。 
1162 (1) salakṣaṇa: (sa-lakṣaṇa) adj. n. 4 sg., 為了有相／特徵。(2) alakṣaṇa: (a-lakṣaṇa) adj. n. 4 sg., 
為了無相／無特徵。據此，唯識思想中，有所謂的「有相唯識」（護法、玄奘）與「無相唯識」

（安慧、真諦），這些似乎都與般若波羅蜜多的精神相違了，應該是說「非有相、非無相」。 
1163 (1) samatāyai: (sama-tā) f. 4 sg., 為了平等性。(2) visamatāyai: (vi-sama-tā) f. 4 sg., 為了非平

等性。e.g. 如世間追求男女、城鄉、勞資之平權。在世間無可厚非，但若是要開發智慧，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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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作世俗、或勝義〔而被設立的〕。1164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困

苦、或快樂〔而被設立的〕。1165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恆常化、或

無常化〔而被設立的〕。1166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白淨性、或不白

淨性〔而被設立的〕。1167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自我性（主體性）、

或非我性〔而被設立的〕。1168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真理性（真相

性）、或虛妄性〔而被設立的〕。1169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要藉由造作者性、

或無造作者性〔而被設立的〕。1170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要藉由造作的程序與

功效（作具性）、或無造作的程序與功效（無作具性）〔而被設立的〕。1171 也不是

																																																								
不作平等化的事情、也不作差異化的事情。佛教講「法空」、「法如」，以諸法空性、諸法如是一

貫，則平等就自然而然的帶出來了。隨順因緣，就帶出這些虛幻而不平等的情況。 
1164 (1) saṃvṛtyai: (saṃ-vṛti) f. 4 sg., 為了世俗。所謂的「世俗」即在有限的範圍，進行言說，藉

用分別。(2) paramārthāya: (parama-artha) m. 4 sg., 為了勝義。這裡初步區分世俗、勝義二諦，區

分之後便夠了，不必要去行世俗化、或勝義化之二分，亦即是，非什麼東西都在造成世俗、或

什麼東西都在片面地打開勝義。佛教以世俗、勝義二諦做初步的架構，但在無為法性的般若波

羅蜜多，不應為「世俗、勝義」之二分而設立，應為「非世俗、非勝義」之不二。 
1165 (1) sukhāya: (su-kha) adj. n. 4 sg., 為了快樂／安樂／舒服。(2) duḥkhāya: (duḥ-kha) adj. n. 4 
sg., 為了困苦／痛苦／不舒服。諸法因緣生滅，就將之貫通就好，非對任何一法來作成苦或

樂，亦即是說，苦、樂都不是目的之所在。 
1166 (1) nityatāyai: (nitya-tā) f. 4 sg., 為了恆常性。(2) anityatāyai: (a-nitya-tā) f. 4 sg., 為了無常

性。佛教不作恆常持續化的事情、也不作無常化的事情，在無為法性的般若波羅蜜多，不應為

「常、無常」之二分而設立，應為「非常非無常」之不二。 
1167 (1) śubhatāyai: (śubha-tā) f. 4 sg., 為了白淨性。(2) aśubhatāyai: (a-śubha-tā) f. 4 sg., 為了不白

淨性。世間視白淨為美，佛教以不淨觀破斥凡夫的貪慾，然菩提道時，在無為法性的般若波羅

蜜多，不應為片面的「白淨、或不淨」之二分，應為「非白淨、非不淨」之不二。 
1168 (1) ātmatāyai: (ātma-tā) f. 4 sg., 為了自我性。(2) anātmatāyai: (an-ātma-tā) f. 4 sg., 為了非我

性。 
1169 (1) satyatāyai: (satya-tā) f. 4 sg., 為了真理性／真相性。(2) mṛṣatāyai: (mṛṣa-tā) f. 4 sg., 為了虛

妄性。satya (真理／真相) 初步的意思為「正確的」。 
1170 (1) kartṛtvena: (kartṛ-tva) n. 3 sg., 藉由作者性。(2) akartṛtvena: (a-kartṛ-tva) n. 3 sg., 藉由無作

者性。此句即為「就任何一法需要藉著造作者性、或無造作者性，這一法才存在」之意思。此

中，藉由作者性，任何一法才做出來，如桌子、椅子等有為世間的一切。此可帶出主因助緣，

以及其背後周遭仍有無數的推動條件。而此主因助緣之根本還是一樣空性、清淨、寂靜（藉由

無作者性，任何一法才做出來，如法性）。因此，不要只說佛教都是講因緣生、都是講造作性，

此為片面的僵化。事情外表雖諸多因緣條件，然解開而切入到無為法性時，則非因緣、非造作

者。故般若波羅蜜多並非片面地藉由造作者性，某一法（e.g.幻化的世界）才有；般若波羅蜜多

也並非片面地藉由無造作者性，某一法（e.g.法性寂靜）才有，故為「非造作者性、非非造作者

性」之不二中道。 
1171 (1) kāraṇatvena: (kāraṇa-tva) n. 3 sg., 藉由造作的程序與功效性。(2) akāraṇatvena: (a-kāraṇa-
tva) n. 3 sg., 藉由無造作性。此與上一句皆涉及三輪體空——「人物／造作者」（kartṛ/kāraka）+
「運作歷程／作具／造作的程序與功效」（kāraṇa）+「對象／所造作」（karaṇīya/ kṛta）——的

操作。而般若波羅蜜多並非就某一法（e.g.四正斷等三十七道品）之片面地藉由造作的程序與功

效；般若波羅蜜多也並非就某一法（e.g.無作行、無功用行）之片面地藉由無造作性，故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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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出生、或不出生〔而被設立的〕。1172 也不是〔就任

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本身的存在之情形、或沒有本身的存在之情形〔而被設立

的〕。1173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死掉、或出生〔而被設立的〕。1174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出生、或無生〔而被設立的〕。1175 也不是

〔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轉起而生、或不轉起而生〔而被設立的〕。1176 也不

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相續出生、或切斷相續出生（解脫）〔而被設立

的〕。1177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彼此能搭配（和合）、或彼此不搭

配（不和合）〔而被設立的〕。1178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帶有貪愛、

或離開貪愛〔而被設立的〕。1179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帶有瞋恨、

或離開瞋恨〔而被設立的〕。1180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帶有愚癡、

或離開愚痴〔而被設立的〕。1181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顛倒、或不

																																																								
造作程序性、非無造作性」之不二中道。cf. 玄奘本（頁 1084a）將此二句合併譯為「非作者、

非作具」。 
1172 (1) sambhavāya: (sam-bhava) m. 4 sg., 為了出生／容受。(2) asambhavāya: (a-sam-bhava) m. 4 
sg., 為了不出生／不容受。e.g. 現代人出生率降低而少子化，故此則有「不孝有三、無後

大」、「降低國家生產力」等有關於「出生或不出生」議題，般若波羅蜜多為「非出生非不出

生」之全面貫通。cf. 玄奘本（頁 1084a）譯為「非容受、非不容受」，並且在這之後又添加了

「非信解、非不信解」，此點亦見於 Hikata 梵校本（p.40, n.2）。 
1173 (1) svabhāvatāyai: (svabhāva-tā) f. 4 sg., 為了本身的存在之情形／自性性。(2) asvabhāvatāyai: 
(a-svabhāva-tā) f. 4 sg., 為了沒有本身的存在之情形／無自性性。svabhāvatā (本身的存在之情形

／自性性，the state of own being or existent in itself)，e.g.「神」（god）乃一貫是本身的存在。 
1174 (1) cyutaye: (cyuti) f. 4 sg., 為了死掉。(2) upapattaye: (upa-patti) f. 4 sg., 為了出生。 
1175 (1) jātaye: (jāti) f. 4 sg., 為了出生。(2) ajātaye: (a-jāti) f. 4 sg., 為了無生。 
1176 (1) abhinirvṛttaye: (abhi-nir-vṛtti) f. 4 sg., 為了產生／轉起而生。(2) anabhinirvṛttaye: (an-abhi-
nir-vṛtti) f. 4 sg., 為了無產生／不轉起而生。 
1177 (1) upapattaye: (upa-patti) f. 4 sg., 為了相續出生／往生。(2) upapattisamucchedāya: (upapatti-
samuccheda) m. 4 sg., 為了切斷相續出生／解脫。 
1178 (1) sāmagryai: (sāmagrī) f. 4 sg., 為了彼此能搭配／和合。(2) visāmagryai: (vi-sāmagrī) f. 4 sg., 
為了彼此不搭配／不和合。e.g. 於世間上有彼此「天生一對」之佳偶或「相剋不容」之怨偶的

情形。 
1179 (1) sarāgāya: (sa-rāga) m. 4 sg., 為了帶有貪愛。(2) virāgāya: (vi-rāga) m. 4 sg., 為了離開貪

愛。另外尚有與 rāga 類似的：tṛṣṇā(f., 渴愛)、kāma(m., 愛慾)、chanda(m., 欲求)。 
1180 (1) sadoṣāya: (sa-doṣa) m. 4 sg., 為了帶有瞋恚。(2) vigatadoṣāya: (vigata-doṣa) m. 4 sg., 為了

離開瞋恚。此中，doṣa = dveṣa，前者通俗而後者正式常用。 
1181 (1) samohāya: (sa-moha) m. 4 sg., 為了帶有愚痴。(2) vigatamohāya: (vigata-moha) m. 4 sg., 為

了離開愚痴。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要去帶有貪嗔痴三毒，也不是要去離開貪嗔痴三毒而被設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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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倒〔而被設立的〕。1182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所緣、或無所緣

〔而被設立的〕。1183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窮盡、或不窮盡〔而被

設立的〕。1184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有智慧、或無智慧〔而被設立

的〕。1185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下性、或高性〔而被設立的〕。1186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親近承侍、或無親近承侍〔而被設立的〕。

1187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往去、或還來〔而被設立的〕。1188 也不是〔就

任何一項目〕為了存在性、或不存在性〔而被設立的〕。1189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

目〕為了要跟著領導走、或反感抗爭〔而被設立的〕。1190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

																																																								
1182 (1) viparyāsāya: (vi-pary-āsa) m. 4 sg., 為了顛倒。(2) aviparyāsāya: (a-vi-pary-āsa) m. 4 sg., 為

了不顛倒。 
1183 (1) ārambaṇāya: (ārambaṇa) n. 4 sg., 為了所緣。(2) anārambaṇāya: (a-ārambaṇa) n. 4 sg., 為了

無所緣。「所緣」乃知覺、言說、動作之所面對之攀緣的對象。按 ārambaṇa 可能為 ālambaṇa 之

訛，詳見 Hikata 梵校本（p.40, n.4）與林光明、林怡馨《梵漢大詞典（上）》，p.149b。然而若查

閱其字根√ramb (1Ā, 掛在對面的)，似乎亦說得過去，這就好似前面的 doṣa 與 dveṣa（前者通

俗，而後者正式常用）。 
1184 (1) kṣayāya: (kṣaya) m. 4 sg., 為了窮盡。(2) akṣayāya: (a-kṣaya) m. 4 sg., 為了不窮盡。《維摩

詰所說經》之「有盡無盡法門」：行走世間的不去結束掉（無盡）／面對問題的解決要徹底（有

盡）。由此行菩薩道於世間，至成佛以前都不會於半路結束掉，因此稱為「非有盡非無盡」。 
1185 (1) jñānāya: (jñāna) n. 4 sg., 為了智慧。(2) ajñānāya: (a-jñāna) n. 4 sg., 為了無智慧。於此不

僅是開發智慧而已，而是於開發後，可以自在地切換（智←→無智），當人家說我笨時，我就當

作笨而大智若愚，對方高興就好，當需要智慧面對事情時，我就智慧以對，此即通達的切換而

不落兩邊。故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就任何項目要去有智慧，也不是要去無智慧而被設立的。 
1186 (1) nīcatvāya: (nī-catva) n. 4 sg., 為了下性。nīcatva=nīca (adj., 低下的) ＋-tva。(2) uccatvāya: 
(uc-catva) n. 4 sg., 為了高性／優越性。uccatva=ucca (adj., 高的) ＋-tva。般若波羅蜜多通達的

切換非高非低，諸法平等無有高下，故不落二邊正向中道。 
1187 (1) upakārāya: (upa-kāra) n. 4 sg., 為了有恩惠／親近承侍。(2) uccatvāya: (uc-catva) n. 4 sg., 
為了高性／優越性。uccatva=ucca (adj., 高的) ＋-tva。般若波羅蜜多通達的切換非高非低，諸

法平等無有高下，故不落二邊正向中道。 
1188 (1) gamanāya: (gamana) n. 4 sg., 為了往去。(2) āgamanāya: (āgamana) n. 4 sg., 為了還來。般

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就任何一法來作去往、或過來，故為「不來不去」之不二中道的貫通式智慧

（nirvedhikā-prajñā）。 
1189 (1) astitvāya: (asti-tva) n. 4 sg., 為了有性。(2) nāstitvāya: (nāsti-tva) n. 4 sg., 為了無性。許多

做哲學的都喜歡講 beingness (存有性)，其即是 asti-tva(存在性／存有性)。然「有無／存在不存

在」（astitva-nāstitva）並非形上學夠資格的且合適的概念，佛教講「非有非無／因緣而有／離

於有無、離於分別、安住法性、安住涅槃」、「圓善」乃空性寂靜安住。此復，法性與涅槃不是

不存在，也不是存在。故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就任何法來作成存在性、或不存在性，以不存在

還處於對存在相對的情況。 
1190 (1) anunayāya: (anu-naya) m. 4 sg., 為了跟著領導走／親愛／隨順正理。(2) pratighāya: (prati-
gha) m. 4 sg., 為了反感抗爭／恚惱。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就任何法來作成親愛、或恚惱，故不

落二邊且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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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為了要明、或闇〔而被設立的〕。1191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懈怠、

或精進〔而被設立的〕。1192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空、或不空〔而被設

立的〕。1193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有相性、或無相性〔而被設立的〕。

1194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有願性、或無願性〔而被設立的〕。1195 也不

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有造作、或無造作〔而被設立的〕。1196 也不是〔就任

何一項目〕為了要隱沒、或不隱沒〔而被設立的〕。1197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

為了要無明、或解脫〔而被設立的〕。1198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寂靜

性、或無寂靜性〔而被設立的〕。1199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住涅槃、或

																																																								
1191 (1) ālokāya: (āloka) m. 4 sg., 為了光明／眼目。(2) andhakārāya: (andha-kāra) m./n. 4 sg., 為了

黑闇／作成顏色比較黑暗的。e.g. 印度德干高原，古云「案達羅」（Andhra），其人種因為靠近

赤道而皮膚黝黑，故謂 andhakāra (作成顏色比較黑暗的)。 
1192 (1) kausīdyāya: (kausīdya) n. 4 sg., 為了懈怠。(2) vīrya-ārambhāya: (vīrya-ā-rambha) m. 4 sg., 
為了發起精進。於英雄（vīra）眼中沒有很累、很麻煩之事，而勇往直前，堅定不移。 
1193 (1) śūnyatāyai: (śūnya-tā) f. 4 sg., 為了空。(2) aśūnyatāyai: (a-śūnya-tā)  f. 4 sg., 為了不空。

諸法空性，然而「非空非不空」，因為如此才不會安住片面之涅槃，而為無住大涅槃。 
1194 (1) nimittatāyai: (nimitta-tā) f. 4 sg., 為了有相性。(2) animittatāyai: (a-nimitta-tā) f. 4 sg., 為了

無相性。解脫道之三解脫門（空、無相、無願三者，雖然又可稱為三三昧，但是，三三昧是有

漏、無漏共通的，而三解脫門則唯通無漏寂靜之涅槃），而菩提道則為「非空非不空」、「非相非

無相」、「非願非無願」的不落二邊之貫通智慧。 
1195 (1) praṇidhānāya: (pra-ṇi-dhāna) n. 4 sg., 為了有願。(2) apraṇidhānāya: (a-pra-ṇi-dhāna) n. 4 
sg., 為了無願。首先，世間就有所願求。其次，在解脫道就無所願求。 後，於菩提道乃非有

願求非無願求，在第八地菩薩願波羅蜜（pranidhāna-pāramitā），其常持願心，並徹底付諸實

現。成佛之後，則願望皆無功用滿足了，故無需強調其所發之大願，而謂「非有願非無願」。 
1196 (1) abhisaṃskārāya: (abhi-saṃ-skāra) m. 4 sg., 為了造作／行／功用。(2) anabhisaṃskārāya: 
(an-abhi-saṃ-skāra) m. 4 sg., 為了不造作／不行／無功用。「行不行」仍屬有功用行的層次。而

佛教從加行位之有功用行層次，到無學位之無功用行層次，切換自在。因此不會片面的有造

作、亦不會片面的無造作。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就任何一法其目標在於隱藏、也不是就任何一

法其目標在於不隱藏。e.g. 太陽不是故意要隱藏於烏雲之後，太陽不是故意要爬上山旭日東昇

而顯現給我們看的。 
1197 (1) antardhānāya: (antar-dhāna) n. 4 sg., 為了隱沒／放在裡面而隱藏。(2) anantardhānāya: (an-
antar-dhāna) n. 4 sg., 為了不隱沒。 
1198 (1) avidyāyai: (a-vidyā) f. 4 sg., 為了無明。(2) vimuktaye: (vimukti) f. 4 sg., 為了解脫。依據

玄奘本（頁 1084a）與 Tokumyo Matsumoto (1956) 版本則應為「無明」，然而 Vaidya 天城體版

（p.24）與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6，片 93，行 6）皆為‘vidyāyai’。若依文脈解讀，似乎與解

脫相對的「無明」較適切，亦即是說，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就任何一法要以無明為目的，也不

是就任何一法要以解脫為目的，如此才能在「無明與解脫」不落二邊而自在切換。《心經》之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或 na vidyā nāvidyā na vidyākṣayo nāvidyākṣayo （並非為明知、並非為無

明知；並非為明知之窮盡、並非為無明知之窮盡）亦是這個意思。 
1199 (1) śāntatāyai: (śānta-tā) f. 4 sg., 為了寂靜性。(2) anupaśāntatāyai: (an-upa-śānta-tā) f. 4 sg., 為

了無寂靜性。e.g.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即無寂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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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留於涅槃〔而被設立的〕。1200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講道理、或不

要講道理〔而被設立的〕。1201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遍知、或不遍知〔而

被設立的〕。1202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離去、或無離去〔而被設立的〕。

1203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調伏、或無調伏〔而被設立的〕。1204 也不是〔就

任何一項目〕為了持戒、或犯戒〔而被設立的〕。1205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

了散亂、或不散亂〔而被設立的〕。1206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智慧、或錯

誤的聰明才智（惡慧）〔而被設立的〕。1207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分別式

認知、或不分別式認知〔而被設立的〕。1208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安住、

或不安住〔而被設立的〕。1209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同一類（同分）、或

																																																								
1200 (1) nirvṛttaye: (nir-vṛtti) f. 4 sg., 為了住涅槃／運轉出來。(2) anabhinirvṛttaye: (an-abhi-nir-
vṛtti) f. 4 sg., 為了不停留於涅槃／運轉不出來。 
1201 (1) yoniśāya: (yoniśa) n. 4 sg., 為了如理／講道理。(2) ayoniśāya: (a-yoniśa) n. 4 sg., 為了不如

理／不講道理。 
1202 (1) parijñāyai: (parijñā) f. 4 sg., 為了遍知。(2) aparijñāyai: (a-parijñā) f. 4 sg., 為了不遍知。 
1203 (1) niryāṇāya: (nir-yāṇa) n. 4 sg., 為了出離／離去。(2) aniryāṇāya: (a-nir-yāṇa) n. 4 sg., 為了

無出離／無離去。此意思是卡在世間、卡在問題的漩渦。 
1204 (1) vinayāya: (vinaya) m. 4 sg., 為了調伏／律。vinaya (毘奈耶) 即應該遵守的規則。(2) a-
vinayāya: (a-vinaya) m. 4 sg., 為了無調伏／不律。如已心清淨了，就無需再去調伏。調伏或無調

伏之分別，只是初修的狀況，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就任何一法，為了要去作調伏或無調伏而被

設立的。 
1205 (1) śīlāya: (śīla) m. 4 sg., 為了持戒。比起 vinaya (毘奈耶) 之應該遵守的規則，śīla (尸羅) 乃

指心態的總則（無害心），持守這些條文規則的品格或精神，故有持戒波羅蜜多（śīla-pāra-
mitā）而無毘奈耶波羅蜜。簡言之，前者類似為 monanstic rules，而後者類似為 morality。(2) 
dauḥ-śīlāya: (dauḥ-śīla) m. 4 sg., 為了犯戒。指不好的德行或道德，即 immoral (不道德／傷風敗

俗)之義。此詞源自 duḥ- (不好的) + śīla，亦即是行持敗壞而犯戒。 
1206 (1) vikṣiptatāyai: (vi-kṣipta-tā) f. 4 sg., 為了散亂。(2) avikṣiptatāyai: (a-vi-kṣipta-tā) f. 4 sg., 為

了不散亂。此詞源自√kṣip (6U, 投擲) 的過去被動分詞 kṣipta，然後於前接上 vi-(分開)，
vikṣipta-citta (散亂心)為五十一心所有法的「八種大隨煩惱」——不信、懈怠、放逸、惛沉、掉

舉、失正念、不正知、散亂——之一。按 《大乘百法明門論》：何謂「大隨煩惱」？「大」是

指其生起之範圍廣大，遍及「不善」及「有覆無記」兩種染心；「隨」是顯示其與根本煩惱的關

係，即此八條大隨煩惱，是根本煩惱之等流或分位。 
1207 (1) prajñatāyai: (prajña-tā) f. 4 sg., 為了妙慧／聰慧。(2) duṣprajñatāyai: (duṣ-prajña-tā) f. 4 sg., 
為了惡慧／錯誤的聰明才智。 
1208 (1) vijñānāya: (vi-jñāna) n. 4 sg., 為了識／分別式認知。(2) avijñānāya: (a-vi-jñāna) n. 4 sg., 為

了不識／非分別式認知。前者即 consciousness，後者即 unconsciousness，而從初學佛到有所成

就，皆須此二。 
1209 (1) sthitaye: (sthiti) f. 4 sg., 為了安住。(2) asthitaye: (a-sthiti) f. 4 sg., 為了不安住。如《金剛

經》之「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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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一類（異分）〔而被設立的〕。1210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存在、或將

存在解散〔而被設立的〕。1211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得到、或不得到〔而

被設立的〕。1212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現觀、或無現觀〔而被設立的〕。

1213 也不是〔就任何一項目〕為了作證、或無作證〔而被設立的〕。1214 也不是〔就

任何一項目〕為了通達、或無通達〔而被設立的〕。1215 

    第三名稱為「真如品」 

 

【分段要義】 

    此真如品之 後一段，1216 主要是講般若波羅蜜多是怎樣的來修行的，怎樣

的修行就能夠修上來的，關連的就帶出以下這些項目，要言之，只就這些法目都

不要停下腳步，或者作自性的認定、或者作耽著執著等，如此才有無限通達的般

若波羅蜜多之設立或現在前（pratyupasthitā）。1217 

																																																								
1210 (1) sabhāgatāyai: (sa-bhāga-tā) f. 4 sg., 為了同分／同一類／同伴。(2) vibhāgatāyai: (vi-bhāga-
tā) f. 4 sg., 為了異分／不同一類。般若波羅蜜多如果是為了同一掛，或是不同一掛的話，則般

若波羅蜜多就建立不出來。 
1211 (1) bhavāya: (bhava) m. 4 sg., 為了有／存在。(2) vibhavāya: (vi-bhava) m. 4 sg., 為了無／將

存在解散或打破／散滅。般若波羅蜜多如果是為了存在，或是將存在打破的話，則般若波羅蜜

多就建立不出來。 
1212 (1) prāptaye: (prāpti) f. 4 sg., 為了得到。(2) aprāptaye: (a-prāpti) f. 4 sg., 為了不得到。如廣本

的《心經》云：「乃至無智、無得亦無不得」，故為「得與不得」之不二中道。倘若著眼於「得

或不得」則般若波羅蜜多就建立不出來。 
1213 (1) abhisamayāya: (abhi-samaya) m. 4 sg., 為了現觀。(2) anabhisamayāya: (an-abhi-samaya) m. 
4 sg., 為了無現觀。首先，就走在第一線觀察，接著就現觀，然不是就「現觀」而認定有現觀

的這回事，而要把這個現觀進一步地作證／親證（sākṣāt-kriyā）。更者，「作證／親證」也不是

認定其有而停留在有作證／親證這一回事。 後，法性任運自然而無作無行。故謂「非現觀、

非無現觀」。 
1214 (1) sākṣāt-kriyāyai: (sākṣāt-kriyā) f. 4 sg., 為了作證／親證／作成伴隨眼睛而來的。(2) 
asākṣāt-kriyāyai: (a-sākṣāt-kriyā) f. 4 sg., 為了不作證／不親證。第一線觀察→現觀→作證／親證

→無作無行。故謂「非作證、非無作證」。 
1215 (1) prativedhāya: (prati-vedha) m. 4 sg., 為了通達／貫通。(2) aprativedhāya: (a-prati-vedha) m. 
4 sg., 為了無通達／無貫通，此 प्रितवेधा 為般若經典重要的關鍵詞。 
1216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48）科判為：（六）智慧的完成是沒有目的觀念（知恵の完成

に目的観念はない）。 
1217 這就好像吾人在蓋房子，若亂七八糟沒有藍圖計劃等縝密設計，縱使房子蓋起來，將來住

人，亦會造成災難，因此，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我們想要隨便講，就可以隨便講，想要隨便

想，就可以隨便想，想要隨便作，就可以隨便作。需有如下宛如「洗腎」諸洗滌的過程，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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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共有一系列 63 組要來排除掉的。以法爾如是一貫之緣故，般若波羅蜜

多並不是就任何一項目1218，為了要去作 A 或~A 而被設立或現在前。1219 

 

63 組（A 或~A）不二中道 

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增、無減，非合、非離，非缺、非滿，非益、非

損，非移轉、非趣入，非生、非滅，非染、非淨，非流轉、非還滅，非集起、

非隱沒，非有相、非無相，非平等、非不平等，非世俗、非勝義，非樂、非苦，

非常、非無常，非淨、非不淨，非我、非無我，1220 非諦實、非虛妄，1221 非

作者、非作具，非容受、非不容受，非信解、非不信解，非自性、非不自性，

非死、非生，非生、非死，非出、非沒，非續、非斷，非和合、非不和合，非

有貪、非離貪，非有瞋、非離瞋，非有癡、非離癡，非顛倒、非不顛倒，非有

所緣、非無所緣，非有盡、非無盡，非有智、非無智，非下性、非高性，非有

恩、非無恩，非往去、非還來，非有性、非無性，非愛、非恚，非明、非闇，

非懈怠、非精進，非空、非不空，1222 非有相、非無相，非有願、非無願，非

																																																								
漸次剔除無始來無明所蔽覆之自性見與貪執，進而打通朝往無限暢通的智慧道路。 
1218 此法可能為生命世界組成與推動的單位項目、或是修行觀察的單位項目、或講說的單位項

目、或思考的單位項目等。以佛教都是從「法」（dharma）——單位項目／法目——入手，這些

單位項目都是都是嘴巴在講說的，有可能講錯了。縱使是看對了、講對了，其仍然是單位項

目，因此就需更進一步地切入法性的層次，而言「非法」（a-dharma）。 
1219 此可呼應於空性、無相、無願、無所造作，因為 A 或~A 都是在造作，故非般若波羅蜜

多。A 或~A 初步來說或許還有道理，但是到了第十六會就需從造作提昇至無造作了。 
1220 此組 अत्मन/्अनात्मन् 指出「自我」與「非我」的自在切換。學佛切忌死腦筋、切忌片面僵

化，而應需恆時地觀察，並從世界蘊處界諸法入手，之後就一路貫通往前行去，輾轉增上恆增

長。若只死腦筋地死守佛曰「諸行無常」就全部無常，那如何「涅槃寂靜」之無為？若只片面

僵化地死守佛曰「諸法非我」就安住非我，那如何諸佛如來的「無住涅槃」之自在切換度眾

生？故此處應為「非我非無我」。 
1221 此組 सत्य/मषृ 指出「真理」與「虛妄」的不同層次。(1) 前者為 sat+ya=關連於切實的情形，

亦即，就切實的情形，關連認知、關連講說，叫做「正確的」。正確的在道理就叫「真理」；正

確的在特徵、相貌就叫「真相」，故 sat+-ya+-tā 可譯為「真理性」或「真相性」，但是此處並不

片面地朝往真理性（真相性）。(2) 後者為 mṛṣa (虛妄) ＝錯謬，事情弄錯了，錯得太離譜就

「顛倒」，e.g.以為到天國就可以永恆。以上為初步的分辨，般若波羅蜜多並不停留在初分的兩

端，若墮此等二邊，則就作不出般若波羅蜜多。 
1222 此組 शून्यता/अशून्यता 指出「空」之「無自性」與「波段式結束」的不同面向。首先，諸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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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作、非不造作，非隱沒、非不隱沒，非無明、非解脫，非寂靜、非不寂靜，

非涅槃、非不涅槃，非如理、非不如理，非遍知、非不遍知，非出離、非不出

離，非調伏、非不調伏，非持戒、非犯戒，非散亂、非不散亂，非妙慧、非惡

慧，非識、非不識，1223 非住、非不住，非同分、非異分，非有、非無有，非

得、非不得，非現觀、非不現觀，非作證、非不作證，非通達、非不通達。1224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為此等種種事故而現在前（設立）。1225 

 

 

 

 

 

 

 

 

 

																																																								
性（空無自性）。其次，「非空非不空」，因為如此才不會安住片面之涅槃，而為無住大涅槃。

《中論‧觀四諦品第廿四》：「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即不把在這世間的一輩子做完就結束

掉，而是以根本之如來生生世世修行，如此的修行，就開發累積成佛的內涵與能力，此之謂

「不空如來藏」。因此，「不空」即縱使波段式結束，仍然還要貫徹、仍然還要無窮盡的貫徹，

如普賢行願。故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就任何一法來作成片面之空性、或也不是就任何一法來作

成片面之不空性，如此才能在「空與不空」不落二邊而貫徹通達。按 普賢十大願王之「普皆迴

向」云：「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迴向，無有窮盡。」 
1223 此組 िवज्ञान/अिवज्ञान 為而從初階修行到有所成就必經的過程。首先，前 50 里路，分別式認知

很重要，以需分清「正分別」與「邪分別」，此為聞思的階段；後 50 里路，則需修證提昇至非

分別式認知（不識），就由切入空性、不二、真如、法性、法界之無為的層次， 後達到「無為

之無分別」與「有為之分別式的認知」的自在切換。故般若波羅蜜多乃並非片面的分別，亦非

片面的不分別，如此才能不落「分別式認知與非分別式認知」之二邊而貫徹通達。 
1224 此組 प्रितवेधा/अप्रितवेधा 為般若經典重要的關鍵詞組，其來自√vyadh(4P, 貫通)，亦即，外表解

開，流程打通，而貫通（penetration）諸法緣起。若緣起貫不通，則無明遮蔽。當我們在修行的

過程中，透過觀察了解，切勿就「通不通達」而停下腳步去作自性的認定或執著，如此才有度

彼岸／無限通達（pāramitā）。 
1225 以上乃出自玄奘本（頁 1084a-b）之翻譯。特就五對詞組附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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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Aupamya-Parivartaś-Caturthaḥ（औपम्यपिरवतर्श्चतुथर्ः譬喻品第四） 

 

 

    Atha khalu Bhagavān Suvikrāntavikrāmiṇaṃ bodhisattvaṃ mahāsattvam etad avocet: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svapnadarśī puruṣaḥ svapnasvabhāvanirdeśaṃ 

ca nirdiśati, na ca svapnasvabhāvanirdeśaḥ kaścit saṃvidyate. Tat kasmād dhetoḥ? 

svapna eva na saṃvidyate, kutaḥ punaḥ svapnasvabhāvanirdeśo bhaviṣyati; evam eva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yāḥ svabhāvaś ca nirdiśyate, na ca 

prajñāpāramitāyāḥ svabhāvaḥ kaścit saṃvidyate.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svapno na kasyacid dharmasya nidarśanena pratyupasthitaḥ; evam 

ev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syacid dharmasya nidarśanena pratyupasthitā.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māyādarśī puruṣo māyāsvabhāva-nirdeśaṃ 

ca nirdiśati, na ca māyāyāḥ svabhāvanirdeśaḥ kaścit saṃvidyate, kutaḥ punar 

māyāsvabhāvanirdeśasya svabhāvo bhaviṣyati; evam eva prajñāpāramitā ca nirdiśyate, 

na ca prajñāpāramitāyāḥ svabhāvanirdeśaḥ kaścit saṃvidyate.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māyā na kasyacid dharmasyâbhinirvṛttaye pratyupasthitā; evam 

ev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syacid dharmasyâbhinirvṛttaye pratyupasthitā.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tibhāsadarśī puruṣaḥ 

pratibhāsasvabhāvanirdeśaṃ ca nirdiśati, na ca kaścit pratibhāsasvabhāvaḥ saṃvidyate, 

kutaḥ punaḥ pratibhāsasvabhāvanirdeśo bhaviṣyati; evam eva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ca nirdiśyate, na ca kaścit prajñāpāramitāsvabhāvaḥ saṃvidyate, kutaḥ 

punaḥ prajñāpāramitāsvabhāvanirdeśo bhaviṣyati. Tad yathā ’pi nā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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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vikrāntavikrāmin pratibhāso na kasyacid dharmasya nirdaśanena pratyupasthitaḥ, 

evam ev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syacid dharmasya nidarśanena pratyupasthitā.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marīcidarśī puruṣo marīcidarśanaṃ ca 

nirdiśati, na ca marīcidarśana [svabhāvaḥ kaścit] saṃvidyate, kutaḥ punar marīci-

nirdeśasvabhāvo bhaviṣyati; evam eva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na 

nirdiśyate, na ca punaḥ prajñāpāramitāyāḥ svabhāvanirdeśaḥ kaścit saṃvidyate.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marīcir na kasyacid dharmasya nidarśanena 

pratyupasthitā, evam ev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syacid dharmasya nidarśanena 

pratyupasthitā.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tiśrutkāgocarasthaḥ puruṣaḥ 

pratiśrutkāyāś ca śabdaṃ śṛṇoti, na ca taṃ samanupaśyati; yadā punaḥ svayam 

evânubhāṣate, tadā taṃ śabdaṃ śṛṇoti; evam eva prajñāpāramitānirdeśapadaṃ 

câdhigacchati śravaṇāya, na ca kasyacid dharmasya nirdeśaśravaṇāya gacchaty, anyatra 

yadā ’bhibhāṣyate tadā ’’jñāyate, śravaṇapathaṃ câdhigacchati.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phenapiṇḍadarśī puruṣaḥ 

phenapiṇḍasvabhāvaṃ ca nirdiśati, na ca phenapiṇḍasvabhāva upalabhyate ’dhyātmaṃ 

vā bahirdhā vā, kutaḥ punas tannirdeśasvabhāvopalabdhir bhaviṣyati; evam eva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ca nirdiśyate, na ca prajñāpāramitāsvabhāva 

upalabhyate.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phenapiṇḍo na kasyacid 

dharmasyâbhinirvṛttisvabhāvam upaiti, evam ev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syacid 

dharmasyâbhinirvṛttasvabhāvam upaiti.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budbudada[r]śī puruṣo budbudasvabhāvaṃ 

ca nirdiśati, na ca budbudasvabhāvaḥ saṃvidyate, kutaḥ pu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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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budasvabhāvanirdeśo bhaviṣyati; evam eva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ca 

nirdiśyate, na ca prajñāpāramitāyāḥ svabhāvaḥ saṃvidyate.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budbudo na kasyacid dharmasyâbhinirvṛttisvabhāvena 

pratyupasthitaḥ, evam eva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syacid 

dharmasyâbhinirvṛittisambhavena pratyupasthitā.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puruṣaḥ kadalyāḥ sāraṃ paryeṣamāṇo 

nôpalabhate, atha ca tasyāḥ pattraiḥ kāryaṃ karoti, evam eva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yāḥ sāraṃ na saṃvidyate, prajñāpāramitāyā nirdeśaḥ kāryaṃ ca karoti.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puruṣa ākāśanidarśanena vyavahārati, na c’ 

ākāśasya kiṃcin nidarśanam saṃvidyate; evam eva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êti vyavahāraḥ kriyate, na ca kasyacid dharmasya nidarśanena 

vyavahriyate.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ākāśaṃ ca vyavahriyate, na ca 

kasyacid dharmasya nidarśanena vā pariniṣpattyā vā vyavahriyate; evam eva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ca vyavahriyate, na ca kasyacid dharmasya 

nidarśanena vā pariniṣpattyā vā vyavahriyate.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ṃ-ś-chāyêti c’ ātapaś cêti vyavahriyate, na ca 

tau kasyacid dharmasya pariniṣpattaye pratyupasthitāv1226 , avabhāsaś ca vijñāyate; 

etam eva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vyavahārapadaṃ gacchati, na ca kasyacid 

dharmasya nidarśanena vyavahārapadam āgacchati, avabhāsaṃ ca karoti 

sarvadharmāṇām.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maṇiratnam uttaptaṃ mahatā ’vabhāsena 

																																																								
1226 此處 pratyupasthitāv 應改為 pratyupasthitav (°āv ava° → °av ava°)，按 Vaidya 天城體版

（p.26）प्रत्युपिस्थतौ 也是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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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tyupasthitaṃ bhavati, na ca so ’vabhāso ’dhyātmaṃ vā bahirdhā vā darśanam upaiti. 

Evam eva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vabhāsakṛtyena pratyupasthitā, na ca 

so ’vabhāso ’dhyātmaṃ vā bahirdhā vā darśanam upaiti. 

    Tad yathā ’pi nāma Suvikrāntavikrāmin tailapradyotasya dhyāyato1227 nâsyârciṣo 

muhūrtam api saṃtiṣṭhante, avabhāsaṃ ca kurvanti, tenâvabhāsena rūpāṇi darśanam 

āgacchanti; evam eva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smiṃścid 

dharma ’vatiṣṭhate, dharmāṇāṃ câvabhāsaṃ karoti, tena câvabhāsena sarvadharmā 

yathābhūtadarśanam āgacchanty āryāṇām. (p. 41, l. 18 ~ p. 44, l. 21) 

 

【白話翻譯】 

    爾時，確實地世尊對善勇猛菩薩摩訶薩講說：「善勇猛！譬如1228 觀看夢的

人講述夢的本身之語，1229 然而夢的本身之語連一點也不存在。何以故？即便是

夢都不存在了，更何況是夢的本身之語將存在？1230 善勇猛！如是地般若波羅蜜

多的本身只是被講說而已，1231 但是，般若波羅蜜多的本身連一點也不存在。1232 

																																																								
1227 Hikata said “MM. dhāyato; Ms. looks like ‘dhyāyati’ comes from Pāli ‘jhāyati’ ; acc. to Tib. it 
should be ‘dhmāyato’ (Tib. ‘bus’ from ‘ḥbud-pa’)” 此亦即說，在 Tokumyo Matsumoto (1956) 版本

認為是 dhāyato (養育／授乳？)，而劍橋寫本似為源自巴利文之動詞 dhyāyati(燒)。根據藏譯則

應為 dhmāyato (點火) (Tib. ‘|ས’ from ‘འ|ད་པ’)”。詳閱 Hikata 梵校本（p.44, n.1）。按 Śīlêndrabodhi 本

（頁 356，片 97，行 5）譯為「燃燒」（|ས། bus），而 Vaidya 天城體版（p.26）ध्मायतो 則亦隨順藏

譯本。 
1228 Tad yathā ’pi nāma ~ evam eva ~ (譬如 ～ 如是地 ～ )，此為定型句格式，以下（含此）共

有十二句，皆以此格式來表示般若波羅蜜的的譬喻。 
1229 (1) svapna-darśī: 觀看夢的人／觀夢者。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2) puruṣaḥ: (puruṣa) 
m. 1 sg., 人／丈夫／男子。(3) svapna-svabhāva-nirdeśam: 夢自性之語／夢的本身之語。依主釋

（受格關係，m. 2 sg.）。(4) nirdiśati: (nir-√diś-6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講述。 
1230 (1) kutaḥ punaḥ~ : 更何況是～，更遑論～。kutaḥ 為疑問詞 ka 的從格。(2) bhaviṣyati: (√bhū 
-1P) fut. 3rd per. sg., 那個將存在。此中，因為夢本身就虛幻了，那針對夢本身所說的話語，還能

實在到什麼地步。或許就法律的角度，當事人的夢中之語，有可能為呈堂供證，然此處為般若

經典在開發智慧，故所循的脈絡與層次是截然不同的。 
1231 nirdiśyate: (nir-√diś-6P)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講說。因為話怎麼講，乃順著眾生、順著學

習者就被講說出來了。被講說的叫作「世俗」，若此被講說的正確就叫作「世俗諦」＝此中所開

示的般若波羅蜜多之講說。。 
1232 saṃvidyate: (sam-√vid-4Ā)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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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勇猛！譬如夢就無法藉由顯示任何一項目而現前出來；1233 如是地般若波羅蜜

多也無法藉由顯示任何一項目而現前出來。  

    善勇猛！譬如看到虛幻的人講說了虛幻的本身之語，1234 然而有關於虛幻的

本身之講說是連一點都不存在的，更何況是虛幻的本身之講說的本身將存在？如

是地般若波羅蜜多〔的本身〕也只是被講說而已，但是，有關於般若波羅蜜多的

本身之講說連一點也不存在。1235 善勇猛！譬如虛幻並不是為了去產生出任何一

項目而現前出來的；如是地般若波羅蜜多也不是為了去產生出任何一項目而現前

出來的。1236 

    善勇猛！譬如看到反映影像的人講說了反映影像的本身之語，1237 然而有關

於反映影像的本身是連一點都不存在的，更何況是反映影像的本身之講說將存在？

1238 善勇猛！如是地般若波羅蜜多也只是被講說而已，但是，般若波羅蜜多的本

身連一點也不存在，更何況波羅蜜多的本身之講說將存在？善勇猛！譬如反映影

像並不是藉由去顯示任何一項目而現前出來的；如是地般若波羅蜜多也不是藉由

去顯示任何一項目而現前出來的。1239 

																																																								
1233 (1) svapnaḥ: (svapna) m. 1 sg., 夢。(2) dharmasya: (dharma) m. 6 → 2 sg., 為了（某一）法。

此處可用第二格來當 nidarśana 的受詞來解釋。(3) nidarśanena: (ni-darśana) n. 3 sg., 藉由進入而

觀看／根據而顯示或指涉。 (4) pratyupasthitaḥ: (praty-upa-sthita) (prati-upa-√sthā-1P) ppp. → m. 1 
sg., 朝向靠進而建立出來／現前而出來／證成／現在前。 
1234 (1) māyā-darśī: 觀看虛幻的人／觀幻化者。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2) māyā-
svabhāva-nirdeśam: 虛幻自性之語／虛幻的本身之語。依主釋（受格關係，m. 2 sg.）。 
1235 因觀察了解世界緣起空性、不二、虛幻，才開發出般若波羅蜜多。然而，般若波羅蜜多不

因此搖身一變自己成為唯一不虛幻，唯一存在的。 
1236 (1) abhinirvṛttaye: (abhi-nir-vṛtti) f. 4 sg., 為了產生。(2) pratyupasthitā: (praty-upa-sthita) (prati-
upa-√sthā-1P) ppp. → f. 1 sg., 現前而出來。此呼應主詞 māyā (f.) 故為陰性，當主詞補語用。 
1237 (1) pratibhāsa-darśī: 觀看反映影像的人／觀光影者。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2) 
pratibhāsa-svabhāva-nirdeśam: 反映影像自性之語。依主釋（受格關係，m. 2 sg.）。 
1238 語言語句凸顯而忽略了因緣變化之流程，包括哲學上之學說論理，此為衍生又衍生的情

形。 
1239 當說顯示（nidarśana）任何一項目時，必為抽離式的概念，則已脫離事實的真相了。因此

《金剛經》就說「無一法可證／無一法可說」，般若波羅蜜多乃對於修行之如何觀察緣起、了悟

空性、不二中道、如幻似化、開發智慧、透過迴向成就無上菩提。般若波羅蜜多不是一個語詞

的事情、不是一個特徵的事情，而是全套的觀察與全套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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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勇猛！譬如看到海市蜃樓的人講說了海市蜃樓之觀看，1240 然而觀看海市

蜃樓的本身連一點都不存在，更何況是講說海市蜃樓的本身將存在？善勇猛！如

是地善勇猛！如是地般若波羅蜜多也只是被講說而已，但是有關於般若波羅蜜多

講說的本身連一點也不存在。1241 善勇猛！譬如海市蜃樓並不藉由顯示任何一項

目而現前出來的，如是地般若波羅蜜多也並不藉由顯示任何一項目而現前出來的。 

    善勇猛！譬如處於回音所行領域的人一方面聽到回音的聲音，另一方面卻觀

看不到那個〔回音的聲音〕，1242 接著在那個時候，他即對著自己在講說，就在那

個時候他聽到了那個聲音。1243 如是地一方面為了聽聞而領悟了開示般若波羅蜜

多之語詞，而另一方面為了聽聞卻連任何的一項目的講說也都無達到，1244 除了

當在被講說的時候，就在那個時候，就被認知、就了悟聽聞的道路之外。1245 

    善勇猛！譬如看到聚集一堆之泡沫的人講說了聚集一堆之泡沫的本身，但是

																																																								
1240 (1) marīci-darśī: 觀看海市蜃樓的人／觀陽燄者。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2) marīci-
darśanam: 觀看海市蜃樓／陽燄之觀看。依主釋（受格關係，n. 2 sg.）。 
1241 例如，笛卡兒之「我思故我在」，此即思惟就預設了思惟者本身，在般若經典看來只是捕風

捉影的獨斷吧了。佛教認為，「思惟」只是眾多的裝備、對象之推動的條件，所形成的行雲流水

的事情，並不因此就預設著、或證成了「思惟者」存在。因此，無論如何的想、如何的看，這

當中並無所謂主體或客體單獨得存在。 
1242 (1) pratiśrutkā-gocara-sthaḥ: 處於回音所行領域的人／站在谷響範圍者。依主釋（受格關

係，m. 1 sg.）。(2) pratiśrutkāyāḥ: (prati-śrutkā) f. 5/6 sg., 屬於回音的／谷響的。(3) śabdam: 
(śabda) n. 2 sg., 聲音。(4) śṛṇoti: (√śru-5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聽到。(5) 
samanupaśyati: (sam-anu-√paś/dṛś-1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觀看到。 
1243 這些都是虛幻的因緣、變化的流程，除了虛幻變化的流程，並無所謂的自己、或他人，並

無所謂包括回音／谷響的任何東西。 
1244 (1) prajñāpāramitā-nirdeśa-padam: 開示般若波羅蜜多之語詞。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2 
sg.）。(2) adhigacchati: (adhi-√gam-1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了悟／那個人物到達。(3) 
śravaṇāya: (śravaṇa) n. 4 sg., 為了聽聞。 
1245 當事情就這樣子講，大家就這樣子聽，正如同學校走廊之學生的回音，回音並不是基於某

一點而存在，但也不離此場景、流程而另外存在。 厲害的學習者，現場聽、現場思考、現場

就了解、現場就證悟。若以為有錄音、有筆記，則只是捕捉現場之糟粕而已。般若波羅蜜多就

在這講說與被講說、聽聞與被聽聞之整個的行雲流水中，而達到理解，區別於此，像阿毗達

磨，面對著佛法文詞，比對、增減詞義，這只是捕捉片面而已，並非看入事情之活生生的運作

與開發智慧。而只是在捕捉糟粕之表象項目，其所給予的外相特徵，以及給外行人的說明而

已。然而，這個時代，幾乎所有的學問，都是在做捕風捉影。如此用在當代醫學之身體的治

療，請勿指望真能治癒吾人之活生生的病情。同樣的，如果我們內心有問題，亦用外表捕風捉

影的治療方式，無疑也只是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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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一堆之泡沫的本身並不是內部地或外部地被得到。1246 更何況是得到了那一

套的言說的本身將會存在？1247 善勇猛！如是地般若波羅蜜多一方面是被講說，

但另一方面般若波羅蜜多的本身並不被得到。1248 善勇猛！譬如聚集一堆之泡沫

並不是達到任何一項目之生起本身，如是地般若波羅蜜多也不是達到任何一項目

之生起本身。1249 

    善勇猛！譬如看到水泡的人講說了水泡的本身，但是水泡的本身並不存在，

1250 更何況是水泡的本身的言說將存在？善勇猛！如是地般若波羅蜜多一方面

是被講說，但另一方面般若波羅蜜多的本身並不存在。善勇猛！譬如水泡並不藉

由任何的一個項目之轉起與出生而現前出來，1251 善勇猛！如是地般若波羅蜜多

也不藉由任何的一個項目之轉起與出生而現前出來。 

    善勇猛！譬如某人正在尋求芭蕉樹的精髓而獲得不到，但是〔芭蕉樹〕藉由

它的眾多樹葉也造作了其作用。1252 善勇猛！如是地般若波羅蜜多的本質並不存

																																																								
1246 (1) phena-piṇḍa-darśī: 觀看聚沫的人／觀聚集一堆之泡沫者。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2) phenapiṇḍa-svabhāvam: 聚沫的本身／聚集一堆泡沫之自性。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2 sg.）。(3) adhyātmam: (adhy-ātma) adj. n. 2 sg. → adv., 內部地。(4) bahirdhā: (bahir-dhā) adv., 
外部地。 
1247 第一序：聚沫之現象的流程。第二序：就聚沫之現象所做的言說、或就聚沫之現象所照的

照片。無論是第一序、或第二序，通通是不可被獲得。 
1248 當因緣和合時，這些聚沫／光影／陽焰／谷響等項目的現象流程，通通如幻似化的顯現出

來，應就這一些如幻似化的因緣流程來活生生地來通達、探究了解，而非從中來捕捉什麼東

西，包括第一序的項目本身、或第一序的項目之言說本身。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應是究所講說

的活生生地來通達、探究了解，而非去捕捉什麼支字片語概念。 
1249 upaiti: (upa-√i-2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靠近而達到。般若波羅蜜多不是要去建

立達到（upaiti）「一切智智」的那一法，我們就去靠近，之後就達到了。 
1250 budbuda-darśī: 觀看水泡的人。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切勿嫌煩，因為，世間到處

都是學問，世間諸現象皆可以用來開發智慧。只不過凡夫走馬看花而看不進去，看來看去只不

過是水泡／聚沫／回音／陽焰／光影罷了，而錯失了水泡／聚沫／回音／陽焰／光影去用來開

發智慧。這裡就多講幾個譬喻，至少有某些可相應而受到啟發的。 
1251 pratyupasthita (praty-upa-√stha-1P, 朝向靠進而建立／現前而出來)，談的是時間歷程的當

下，以前（pūrva/ atīta）不是這樣，以後（anāgata）也不是這樣，故此詞與現在

（pratyutpanna）類似。 
1252 (1) kadalyāḥ: (kadalī) f. 5/6 sg., 芭蕉樹的。(2) sāram: (sāra) m. 2 sg., 精髓／骨幹／本質／核

心。(3) paryeṣamāṇaḥ: (pari-ā-√iṣ-6U) ppr. → m. 1 sg., 正在尋求。(4) upalabhate: (upa-√labh-1Ā)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得到。(5) pattraiḥ: (pattra) n. 3 pl., 藉由眾多樹葉。(6) kāryam: 
(kārya) (√kṛ-8U) fpp. → m. 2 sg., 作用／所作所為。(7) karoti: (√kṛ-8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

個在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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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然而般若波羅蜜多的開示也造作了其作用。1253 

    善勇猛！譬如某人藉由虛空之顯示而作世俗言說，但是連任何一個虛空之顯

示也並不存在。1254 善勇猛！如是地所謂的「般若波羅蜜多」之世俗言說縱然是

被造作出來，但是連任何一項目之顯示也並不被講說。1255 善勇猛！譬如虛空雖

被講說，但是並不是藉由顯示或全面的實現1256 任何一個的項目而被講說，1257善

勇猛！如是地般若波羅蜜多雖被講說，但也並不是藉由顯示或全面的實現任何一

個的項目而被講說。 

    善勇猛！譬如所謂的「影子」與所謂的「陽光」雖被講說，但是這兩個概念

並不是為了全面實現任何一法而被設置出來的，1258 以及照明就被被認知出來。

1259 善勇猛！如是地般若波羅蜜多雖〔經由講出〕去到世俗言說之語句，但也並

																																																								
1253 般若經典俱二重點：(1) 緣起空性而無自性；(2) 虛幻而無實質。如是，才能遠離實有、虛

無而走在不二中道。此「芭蕉樹精髓」乃指後者。 
1254 (1) vyavaharati: (vy-ava-√hṛ-1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講說。(2) ākāśa-ni-
darśanena: 藉由虛空之顯示／根據指涉虛空。依主釋（受格關係，n. 3 sg.）。佛典上所講的「虛

空」（ākāśa），並非物理學上之物質的太空或天空，亦非心態上的虛空，而是相當於空性。此句

話的意思是說，當通過知覺、體認而來的言說，其於實相上並不會越過一個本身存在之界線。 
1255 (1) vyavahārah: (vy-ava-hāra) m. 1 sg., 世俗言說。(2) kriyate: (√kṛ-8U) pass. 3rd per. sg., 那個

被造作。(3) vyavahriyate: (vi-ava-√hṛ-1U)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講說。 
1256 pariniṣpattyā: (pari-niṣ-patti) f. 3 sg., 藉由全面的實現。任何事情，我們只要用分別認知、只

要用言說，大概都看在、講在其片面與片段，因此，只要分別認知、只要言說，事情其全面的

情形——事情之組成的內容、事情之周遭脈絡、事情之背後的來源、事情之往前的千變萬化、

事情之經由修行不斷地打造——通通被遮蔽住了，因此都不叫作「圓成實／全面的實現」。 
1257 話是這樣子講：「虛空被講說」，但是不要以為虛空被講說，就顯示（nidarśarna）到任何存

在的項目，或全面的顯現或實現（pariniṣpatti）任何的項目。事實上，這一套只是大略地講說而

已，如果當中的任一項目離開這一套、抑或如果離開因緣生之變動不居之流程，則當中的任何

項目通通不存在，佛教要看事情全套的、動態的、變化的、通達的，請勿在這一套的言說當

中，去撿這一法、那一法之石頭，或去撿這一概念、那一概念之石頭。學術工作上有「概念界

說」，這只是搭配、遷就世間的運作，反而應該儘量就概念的界說或涵義，來帶入全套的、動態

的、變化的、通達的理解，進而顯示無自性、顯示如幻似化。 
1258 (1) chāyā: (chāyā) f. 1 sg., 影子。(2) ātapaḥ: (ā-tapa) m. 1 sg., 陽光。此中，√tap (1U., 加熱) 
→ tapa (m., 熱度、苦行) → ā-tapa (m., 陽光) & tapas (n., 苦行)。 (3) pariniṣpattaye: (pari-niṣ-
patti) f. → m. 4 sg., 為了圓成實。此中將陰性轉化成陽性，以呼應主詞 tau (m. 1 du., 此二者)。
(4) praty-upasthitau: (praty-upa-sthita) (prati-upa-√sthā-1P) ppp. → m. 1 du., 教學的設置。在世間之

宗教或哲學，會為了去把所有的榮耀送給某一法，然而，佛教並不這樣做，反而說「一切法空

而不可得」，如此方能對一切法通達了之而開發般若波羅蜜多。 
1259 (1) avabhāsaḥ: (ava-bhāsa) m. 1 sg., 照明／光輝。(2) vijñāyate: (vi-√jñā-9U)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認知。佛法教學的用詞，像「涅槃」、「空性」、「不二」等，這些都是教學的道具、設置

或施設。這些將語言文字教學化、工具化，如筏喻法門般，都是讓大家易於趣入修行於佛道的

方便，故佛法是一整條修行的道路，行於此道路的行者們，切勿被此道路上施設的語言文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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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藉由指涉（顯示）任何一個的項目而就〔藉由聽聞〕來到世俗言說之語句，

1260 以及〔般若波羅蜜多〕它就做出了有關一切法的照明。 

    善勇猛！譬如被加熱的摩尼之珍寶雖是藉由大放光明而被設置出來的，1261 

但是這樣子的光明並不是由內在地或外在地在抓取看見。1262 善勇猛！如是地般

若波羅蜜多雖藉由應該作成照明而被施設出來的，1263 但是這樣子的光明並不是

由內在地或外在地在抓取看見。1264 

    善勇猛！譬如麻油燈光的燃燒1265 之火焰也不停留於任一片刻，1266 但是

〔這些火焰就〕做出了照明，藉由所做出的光明色塵就來到了看見。善勇猛！如

是地般若波羅蜜多雖並不停止於任一項目當中，1267 但是〔般若波羅蜜多就〕做

																																																								
迷惑困住而去抓石頭、採茶葉納入口袋，應該直驅前行，而趣向超脫之度彼岸。因此，這裡所

謂的「影子」、「陽光」，通通只是如交通上的便利設置，目的是要讓大家行走世間，在心意上、

在認知上、在運作上，通通可以正向的、通達的做下去。相較於美國的實用主義（pragmat-
ism），其乃超脫西方傳統的哲學之 ontology 之死掉的困境，然而可惜的是，其所謂的實用亦僅

限於人類世界與社會。佛法就某個層面亦可言實用，但是佛法把語言文字是用在：世間能夠通

達，並修行道路能，且能夠通達通到一切智智（sarvajñā-jñāna）。 
1260 vyavahāra-padam: 世俗言說之語句。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2 sg.）。此中，nidarśana (顯
示) 若從哲學角度，可譯為「指涉」。西方哲學之知識學、語言哲學在討論概念時，會先從二處

入手：(1) 指涉（reference）、(2) 涵義（meaning），結果都是從語詞按圖索驥，在那個地方找石

頭、採茶葉而納入口袋。佛教並非如此，亦即，般若波羅蜜多雖藉由言說或語句來講說聽聞，

但並不是藉由指涉任何一個的項目，而這些言說或語句就跑出來。 
1261 (1) maṇi-ratnam: 珍寶／摩尼之珍寶。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1 sg.）。(2) uttaptam: (ut-
tapta) (ut-√tap-1U) ppp. → n. 1 sg., 被加熱／精煉的。(3) avabhāsena: (ava-bhāsa) m. 3 sg., 藉由照

明／藉由光明。 
1262 (1) upaiti: (upa-√i-2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抓取／做～狀態。 (2) darśanam: 
(darśana) n. 2 sg., 觀看／看見。 
1263 avabhāsakṛtyena: (avabhāsa-kṛtya) (√kṛ-8U) fpp. → m. 3 sg., 藉由應該被作為照明。般若波羅

蜜多非讓我們發財、或得文憑，而是讓我們照明世間，至少排除無明，方不致整遍漆黑。區別

於此，例如邏輯，論證越多爭議越多，縫縫補補。 
1264 故於第五善現品一開頭，舍利子問善現為何默然不說？為何默然不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彼時善現便回覆：「我都不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不見有諸菩薩眾……，我於此中既無所見，

云何令我為諸菩薩宣說般若波羅蜜多。」請參閱：玄奘本（頁 1090c）。 
1265 此處本論文譯為「燃燒」（dhmāyataḥ）而非「沈思」（dhyāyataḥ），乃依據 Śīlêndrabodhi 本

（頁 356，片 97，行 5）之「燃燒」（|ས། bus）與 Vaidya 天城體版（p.26）ध्मायतो，且前後文脈亦

較相隨順之故。 
1266 (1) taila-pradyotasya: 麻油燈具的／燈光的。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6 sg.）。(2) arciṣaḥ: 
(arcis) n. 1 pl., 火焰。(3) muhūrtam: (muhūrta) m./n. 2 sg. → adv., 片刻地／須臾地。(4) 
saṃtiṣṭhante: (sam-√sthā-1P→1Ā) pres. indic. 3rd per. pl., 那些在停留。 
1267 avatiṣṭhate: (ava-√sthā-1P→1Ā)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在停留。此動詞前接否定副詞 na 
~，即《金剛經》所謂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生無所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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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諸項目之照明，1268 正好藉由所做出的光明一切法就來到了諸聖者的如實看

見。1269 

 

【分段要義】 

    此為第四譬喻品的第一小段1270，總共提出了 12 種譬喻要來說明般若波羅密

多之不同面向的內涵要義，簡言之，世間到處都是學問，世間諸現象皆可以用來

開發智慧，而般若波羅蜜多就先解開其外表，看出其構成部分（五蘊），打開其

流程（十二處）、看出其關連的網絡（十八界）、看出其來龍去脈，而了解空性、

不二、幻化，如此智慧就開發得出來。愚夫異生（bālapṛthagjana）看事情皆為點

狀的、或事件（event）的，佛教至少看成流程，流程之後更看成網絡。正如《金

剛經》言世尊於菩提樹下並無一法可證、說法數十年並無一法可說，因為，若有

那一東西可證的、若有那一點可說的，則都是點狀觀。佛教所作的是流程，從流

程帶出因緣，從因緣了悟空性，從空性就了解假名施設。眾因緣生法，孤法不自

生，無法用「照相式的」、「點狀式的」就可以現出此諸現象，或證成出般若波羅

蜜多。以下將以表 4-1 列的方式，來扼要說明如何用現象的譬喻，而彰顯般若波

羅蜜多： 

 

 十二種譬喻 → → 般若波羅蜜多的內涵要義 

																																																								
1268 學習般若波羅蜜多乃行雲流水、大放光明，一切法通通都照明，千萬不要頭低低的，這個

字地、那個字地、這一句地、那一句地撿石頭、採茶葉捕捉抓取入自己的口袋。照明為什麼？

空性、不二、如幻似化、不可得。 
1269 (1) yathābhūta-darśanam: 如實之看見／看到如實。依主釋（受格關係，m. 2 sg.）。(2) āry-
āṇām: (ārya) m. 6 pl., 諸聖者的／修行高超者們。此處的「看見」（darśana）不是你看見、我看

見或東西被看見，而是般若波羅蜜多是作非主觀、非客觀，非主體、非客體，非內在、非外

在，即把一切法解開、通達其一貫確實的情形（yathā-bhūtatā），要看就這樣子的看，這樣子的

看＝如實看見（yathā-bhūta-darśana）。 
1270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52）科判為：（一）有關空的十二個譬喻（空についての十二

の比喻）。此中，似乎更名為「有關般若波羅蜜多的十二個譬喻」較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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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夢1271／夢之語 

svapna (m.) 

其本身連一點也不存在1272 ／其也無法藉由顯示任何一項目

而現前出來的1273  

2 虛幻／虛幻之語 māyā (f.) 其本身的講說連一點也不存在1274 ／其也不是為了去產生出

任何一項目而現前出來的1275  

3 光影／光影之語 

pratibhāsa (m.) 

其本身連一點也不存在，更何況是本身之講說將存在／其也

																																																								
1271 就「夢」而言，需整個流程與背後的心境等都要帶出來，才會作出來而現在前，若只是針

對「美夢」、「惡夢」之點狀敘述時，則已偏離了整個實際的狀態了。縱使是佛菩薩若要示現於

現象界度化眾生，亦需眾因緣生法的整個流程。我們對那流程如果沒有亦步亦趨而行雲流水整

個歷程，則世界沒什麼可以存在。以是故，若我只要夢境中的一點，其他我都不要，那世界沒

這種夢。 
1272 此處在講「存有論」，首先，就開示般若波羅蜜多之說，此不同於世間那些亂七八糟的凡夫

見解或講說，但我們講話仍必使用語言，縱使是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亦是被講說出來的。若誤

以為，宣說般若波羅蜜多其本身存在為所講說的，則非也！此即「雖作是說而不如說」——其

實相並非存在為我們所講的那樣，實相上，並非有個東西存在為般若波羅蜜多，正如實相上，

並非有個東西存在為夢。我們講話，順著聽者、學習者話就被講說出來了，也可以講到所說的

本身、所說的自性，包括《解深密經》之三自性，但是，並非講遍計所執自性、依他起自性、

圓成實自性，這些在實相上，就存在為所講的，而正好是這裡所說的「其自性、其本身連一點

點都不存在」（na~ saṃvidyate）。 
1273 就「夢」（svapna）而言，如果只講到一點而忽略其餘之流程，那是不是夢，且此夢也就不

現前出得來；就「般若波羅蜜多」而言，若只是在那些邪言異說上打轉，則般若波羅蜜多也無

法以道理來證成出來。因此，看事情有三個方式，(1) 點狀的、(2) 事件（event）的、(3) 行雲

流水之歷程的。整個般若經典都是行雲流水之歷程的，如果不是那樣的流程，無所謂「鏡中

像」、「水中月」、「海市蜃樓」等。只是我們常常忽略了，「桌子」若不是一個流程，它不會成為

一個桌子。凡夫看事情為點狀的、頂多是事件（event）的，佛教至少看成流程，流程之後更看

成網絡。因此，當我們在講述「美夢」、「惡夢」之點狀語詞時，已偏離了事件，更遑論已脫離

了整個流程，所以抓住這些語詞，很容易造成邪見。譬如，《金剛經》曰：「如來無所說法／若

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故世尊於菩提樹下並無一法可證、說法四十九年並無一法可說。因為，若有那一

東西可證的、若有那一點可說的，都是點狀觀。佛教所作的是流程，從流程帶出因緣，從因緣

了悟空性，從空性就了解假名施設。這就是眾因緣生法，孤法不自生，無法用「照相式的」、

「點狀式的」就可以現出夢，或證成出般若波羅蜜多。 
1274 般若波羅蜜多的二個重點：(1) 觀察了解世界緣起空性、不二、虛幻，才開發出般若波羅蜜

多。(2) 但是，般若波羅蜜多不因此搖身一變自己成為唯一不虛幻，唯一存在的。因為眾生很

容易犯錯，以為我們怎麼看事情就怎麼存在，以為我們怎麼講事情就怎麼存在，故需不厭其煩

的舉如下諸多譬喻例子而來洗滌吾人「自性見」之嚴重腎病。 
1275 就「虛幻／幻化」（māyā）而言，需整個流程與背後的情境等都要帶出來，才會作出來而現

在前，若只是針對「驚奇」、「迷惑」之點狀敘述時，則已偏離了整個實際的狀態了。縱使是佛

菩薩若要示現於現象界度化眾生，亦需眾因緣生法的整個流程，而凡夫對那流程如果沒有亦步

亦趨而行雲流水的話，則生死輪迴也沒什麼可以存在。以是故，若我只要 māyā 中的一點，其

他我都不要，那世界沒這種 māyā。正如 māyā 所述，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先解開外表，看出其構

成部分（五蘊／十二處）、看出其關連網絡（十八界）、看出來龍去脈，而了解空性、不二、幻

化，這樣的話，智慧才出得來。而凡夫說「看到了！」，只是看到外表，只是看圖說故事，凡夫

只是從語詞概念、從旅遊導覽在找對象，故只是如觀光客般看不進去，故作不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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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藉由去顯示任何一項目而現前出來的1276  

4 陽焰／陽焰之語 

marīci (f.) 

其本身連一點都不存在，更何況是講說其的本身將存在1277 

／其也並不藉由顯示任何一項目而現前出來的1278  

5 谷響／谷響之語 

prati-śrutkā (f.) 

一方面領悟所聽聞的（爾時當下即產生認知與覺了），而另一

方面卻連所聽的任何的一項目也都無法達到1279  

6 聚沫／聚沫之語 

phena-piṇḍa (m.) 

一方面其被講說，但另一方面其本身之內外了不可得1280 ／

其也不是達到任何一項目之生起本身1281  

7 水泡／水泡之語 其一方面是被講說，但另一方面其本身並不存在／其也不藉

																																																								
1276 佛教觀照「影像現前」（pratibhāsasya pratyupasthita）乃行雲流水的，其聚集的、系統的、

流程的、空性的，而凡夫卻僅捕捉一個項目的，如果就是那一個項目，則也不會現前成為 prati-
bhāsa。pratibhāsa 需要有海洋湖泊、陽光、天空、雲彩等週遭事物之全套條件，而且是行雲流

水的變動不居的，非靜止的。因此，當我們在說顯示（nidarśana）任何一項目時，必為抽離式

的概念，則已脫離事實的真相了。整個西方哲學幾乎都在追逐在一個項目本身，例如我、我的

人權等。區別於此，佛教對任何一項目，就解開其組成的、關連的、變動不居的、假名施設

的，因此就不會追逐在一個項目本身。《金剛經》就說「無一法可證／無一法可說」，雖然世尊

在講說佛法，但非「講說或證悟的內容」單獨存在，或「講說」單獨存在。這亦是對學術的當

頭棒喝，學術界喜針對字詞定義、聚焦在一個語詞一個字，而不是對於修行之如何觀察緣起、

了悟空性、不二中道、如幻似化、開發智慧、透過迴向而成為般若波羅蜜多。因此，般若波羅

蜜多不是一個語詞的事情、不是一個特徵的事情，而是全套的觀察與全套的修行。 
1277 一般的哲學或宗教，會去輕視其他的而強調自己。然而，般若波羅蜜多卻講述包含自己亦

如幻似化，全世界皆如幻似化。故此處，以陽焰／海市蜃樓之變化的流程為譬喻，來說明般若

波羅蜜多的講說亦復如是。 
1278 雖然，般若波羅蜜多是被講說的，然而，般若波羅蜜多並不藉由顯示任何一項目而現在

前。但不是說當所有項目都存在，般若波羅蜜多就將存在。而是，過去、過去心不可得，未

來、未來心不可得，現在、現在即為念念不住。 
1279 開示般若波羅蜜多之語詞，目的是為了要讓人家聽到，聽到整個背後的內涵要義，然後照

著去實修實證，而不是要去聽到開示當中之任何一項目。例如，凡夫都在找尋自我，倒不如每

一分每一秒都以戒定慧持續地作下去、正念相續，不必去找尋自我。此點十分重要，可以來作

為我們閱讀經書與觀察人生的指導原則。 
1280 亦如彩虹，沒有人可以把它抓下來，如果被抓下來，它也不成為彩虹了。悉達多太子樹下

觀更，入初禪乃至四禪、以及獨覺行者在觀看著花開花落，自身就能了悟緣生空性、十二緣

起。以上這些能夠入禪定的，這些能夠入開發智慧的，都是行雲流水，活生生的運作。而並不

是我們來抓出這個字、那個字，研究這個字、那個字的怎麼樣，來照這個相片、那個相片，來

看這些點狀、片面、僵化不動的影像，這些或可為初步階段，然而若只停留、甚至沉迷失放於

當中，則肯定開發不出禪定智慧的。 
1281 般若波羅蜜多乃從蘊界處諸法入手，接著三十七道品、六波羅蜜多、相關的修行次第，乃

至一切至、道相智、一切相智，就此等全部地通達，亦即是，pāramitā 即無限通達、全程貫

通，那貫通什麼？貫通空性、貫通不二、貫通如幻似化、貫通不可得。而不是般若波羅蜜多要

去建立達到那一法，包括 高目標，有個東西叫做「一切智智」，我們就去靠近，之後就達到了

（upaiti）。事實上，「一切智智」即一切法之無限的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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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buda (m.) 由任何的一個項目之轉起與出生而現前出來1282 

8 芭蕉之精髓 

kadalāḥ sāra (n.) 

其堅實的本質並不存在，1283 但其之造作也顯示了其之作用

1284  

 

9 虛空之顯示 

ākāśa-nidarśana(m.) 

其之世俗言說縱然是被造作出來，但是連任何一項目之顯示

也並不被講說1285／雖被講說，但也並不是藉由顯示或全面的

實現任何一個的項目而被講說1286   

																																																								
1282 從譬喻 1~7 為夢、幻、光影、陽焰、谷響、沫、泡，可見世間到處都是學問，這些現象皆

可以用來開發智慧。只不過凡夫走馬看花而看不進去，看來看去只不過是這些現象的表象罷

了，而錯失了打開其組成、整個流程、與關連的脈絡來顯發空性、不二、如幻如化的智慧。 
1283 同樣的，人生在世找來找去也找不到核心之自我，雖有其出生、成長、衰老、生病、死亡

等一生的作用。從中帶出，佛教重視的是身語意三業，從三業帶出這些一切法如變化事，都是

變出來的、都是虛幻的。而且，風在吹會涼、會刺，砍下去會流血、會死掉，這些都是幻化的

作用與現象。縱然如此，但亦不成立任何的 sāra (精髓／骨幹／本質／核心)。 
1284 在般若經典會先檢討二事：svabhāva 與 sāra，前者就排除掉稱為「無自性」；後者就排除掉

稱為「無堅實之內容」。正如彩虹、水泡、聚沫、芭蕉等，這些本身都缺乏本身之實質的內容，

稱為「無實質」或「虛幻無實」。故般若經典俱二重點：(1) 緣起空性而無自性；(2) 虛幻而無

實質。如是，才能遠離實有、虛無而走在不二中道。然 kāryaṃ karoti(造作作用)這句話常就被擴

大說為「萬般都是業」，應如《阿含經》所說的「有業報而無作者」而思維。故對此句話，首

先，就活生生造作前因後果，再來，就了解其為無自性、虛幻而無實，但是不要掉在現象的自

性與言說的自性之窠臼當中。般若波羅蜜多乃不斷的通達→不斷的通達→不斷的通達→ 終通

達到一切智智。如果說般若波羅蜜多有其本質或實質，則便無法往前通達而提昇到一切智智，

因那樣的本質或實質就會限制這樣的格局與層次。 
1285 此乃「說而無說」的嚴格要求，亦即，於教學上行雲流水的假名施設來導引，用整個通達

的、用方便善巧的、用像筏喻法門的來了解，即許可，然若是謂有任何一項目之顯示被講說，

則便不許可。此呼應《金剛經》之「無一法可證」、「無一法可說」。因為，若有那一點可

證、可說的，都是點狀的描述。佛教所作的是流程，從流程帶出因緣，從因緣了悟空性，從空

性就了解假名施設。 
1286 因為一切法空與一切法了不可得，因此，不要以為般若經典全面實現任何一法，包括實踐

出般若波羅蜜多這一法。那個是弄錯方向了，其重點在撿石頭了，其重點在針對這一個詞、那

一個詞在捕捉，其重點在針對這一個語句、那一個語句在撿石頭了而放入口袋。此是世間凡夫

的做法，可以做出像讀書識字，但認識不入諸法實相、開發不出般若波羅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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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影子」與「陽光」之講說 

chāyā (f.) & ātapa (m.) 

其並不是為了全面實現任何一法而被設置出來的1287 ／其也

並不是藉由指涉任何一個的項目而藉由聽聞來到世俗言說之

語句，然般若波羅蜜多就做出了有關一切法的照明1288  

11 摩尼寶之光明 

maṇiratnasya avabhāsa (n.)  

其雖藉由照明而被施設出來的，但是這樣子的光明並不是由

內在地或外在地在抓取看見1289  

12 油燈之燃光 

tailapradyotasya arciṣaḥ (n.) 

火焰不停留於任一片刻，但是藉由其之照明，諸色塵就來到

了看見1290 ／般若波羅蜜多雖並不停止於任一項目當中，但

是藉由其之照明，一切法就來到了諸聖者的如實看見1291  

 

 

																																																								
1287 在世間之宗教或哲學，會為了去把所有的榮耀送給某一法，如一神教之「神」、巴曼尼德斯

的「存有」（Being）、柏拉圖的「理型」（Eidos）、儒家之「天」、宋明理學之「理」，因此才來

設置這些文詞之施設。然而，佛教並不這樣做，反而說「一切法空」、「一切法不可得」、「一切

法不可說」，如此方能對一切法通達了之而開發般若波羅蜜多，成就一切智智。 
1288 凡夫都只看在地上的一塊錢、只看在馬路上的一塊磚，結果整條道路都烏漆媽黑。佛法正

好相反，首先就跑到第一線去觀察、洞察而才言說，經由如此言說，大家在聽聞、在學習，切

勿像語言文獻學拘泥於一字、一詞、一句，被綁於考據詞章訓詁，作佛教哲學的乃照明一切法

／照見五蘊皆空、不生不滅之不二，故這一套作智慧之般若波羅蜜多的開示，應該與讀書識

字、阿毗達磨之對法論的研究來作一明顯的區分。 
1289 凡夫會出問題，其中很重要的關鍵之一就是「以抓取為形態」，以是故，十二緣起支的第九

「取」（upa-ā-√dā）與五取蘊（pañca upādāna-skandhāḥ）都是與此詞相關連。而事情有三輪，

凡夫卻只抓取對象、抓取造作者、抓取歷程，三輪全部都在抓取，故此處為「抓取看見」

（darśanam upaiti）；佛教謂此皆「三輪體空」，無所抓取，珍寶之光明只是照耀而已，無論內、

外在皆無所抓取看見。以是故，在第五善現品一開頭，善現便回覆：「我都不見甚深般若波羅

蜜多，亦不見有諸菩薩眾」。 
1290 首先，事情並不是固定的存在，事情也並不是斷了線的風箏，因此火焰燈燭這一剎那與下

一剎那相續不斷，故前後並非同一，然而，前後也並非完全區隔、完全沒關係，這即是「非一

非異而相續不斷」。世界正好在無常，而也不停留須臾地生死輪迴或生生不息不熄，因此，很抱

歉死亡並非如凡夫所說的就停留止息了，而是並不停留片刻地繼續往生，除非安住涅槃。世界

由於諸行無常、生滅不斷變化，故才成為這個世界。 
1291 此處的「看見」（darśana）不是你看見、我看見或東西被看見，如西方哲學，動不動就主

觀、客觀，動不動就內在、外在，佛教不做那樣的事情，般若波羅蜜多是作非主觀、非客觀，

非主體、非客體，非內在、非外在，即把一切法解開、通達其一貫確實的情形（yathā-
bhūtatā），要看就這樣子的看，這樣子的看＝如實看見（yathā-bhūta-darśana）。凡夫叫作我看、

你看，動不動就謂「都是你主觀的看法」，結果互相主觀，佛法不跟凡夫玩主觀、客觀、互相主

觀的遊戲，佛教一方面要去解開諸法實相，另一方面就開發般若波羅蜜多，經由如此的修行就

造就了 ārya (聖者)。般若經典就跟阿毗達磨非常的不一樣，後者面對著一個法，而前者照明一

切法⇒如實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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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ha khalv āyuṣmāñ Śāradvatīputro Bhagavantam etad avocet: āścar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ca nirdiṣṭā, prajñāpāramitāyāś câpariniṣpattir nirdiṣṭā. Evam 

ukte Bhagavān āyuṣmantaṃ Śāradvatīputram etad avocet: evam etac 

Chāradvatīputraivam etat, apariniṣ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rūpâpariniṣpattito vedanā-

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âpariniṣpattito ’pariniṣ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Avidyā-’pariniṣpattito ’pariniṣ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evaṃ 

saṃskārâpariniṣpattito ’pariniṣ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vijñānâpariniṣpattito ’pariniṣ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nāmarūpâpariniṣpattitaḥ, 

ṣaḍāyatanâpariniṣpattitaḥ, sparśâpariniṣpattito, vedanā-’pariniṣpattitas, 

tṛṣṇā-’pariniṣpattita, upādānâpariniṣpattito, bhavâpariniṣpattito, jātyapariniṣpattito, 

jarā-vyādhi-maraṇa-śoka-parideva-duḥkha-

daurmanasyôpāyāsâpariniṣpattito ’pariniṣ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Dhātvāyatanânitya-

duḥkhânātma-śānta-viparyāsa-nivaraṇa-dṛṣṭi-

vicaritā-’’cayôpacayâpariniṣpattito ’pariniṣ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Sukhaduḥkhâduḥkhâsukhâpariniṣpattito ’pariniṣ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Udaya-vyaya-

sthity-anyathātvâpariniṣpattito ’pariniṣ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Samuda-yâstaṃgat’-

ātma-satva-jīva-poṣa-puruṣa-pudgala-manuja-māṇava-kāraka-kārayitr-utthāpaka-

samutthāpaka-vedaka-vedayitṛ-jñātṛ-jñāpakâpariniṣpattito ’pariniṣpanā prajñāpāramitā. 

Satya-mṛṣa-saṃskṛtâsaṃskṛta-gamanâgamana-sanidarśanânidarśanâdhyātma-

bahirdhâpariniṣpattito ’pariniṣ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Pṛthivy-ap-tejo-vāyu-kāma-rūp’-

ārūpy’-ākāśa-vijñāna-dharma-dhātv-apariniṣpattito ’pariniṣ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Karma-vipāka-hetu-pratyayôccheda-śāśvatâtītânāgata-pratyutpanna-pūrvān-tâparānta-

madhyānta-śīla-dauḥśīlya-kṣānti-vyāpāda-vīrya-kausīdya-dhyāna-vikṣepa-prajñ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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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ṣprajñya-citta-mano-vijñān’-ānantarya-cyuty-upapatti-saṃkleśa-vyavadāna-

smṛtyupasthāna-samyakprahāṇarddhipādêndriya-bala-bodhyaṅga-mārg’-

āryasatyâpramāṇa-dhyāna-vimokṣa-samādhi-samāpatty-abhijñā-

śūnyatā-’nimittâpraṇihita-kuśalâkuśala-sāsravânāsrava-laukika-lokottara-

sāvadyânavadya-saṃskṛtāsaṃskṛtâsaṃskṛta-vyākṛtâvyākṛta-kṛṣṇaśuklâkṛṣṇaśukla-

paryāpannâparyāpanna-hīna-praṇīta-madhya-rāga-dveṣa-moha-dṛṣṭa-śruta-mata-

vijñāta-manyanā-sthita-vitarka-vicār’-ārambaṇa-māyêrṣyā-mātsarya-saṃyoga-

dvayalakṣaṇânutpādânabhisaṃskāra-śamatha-vidarśanā-vidyā-vimukti-kṣaya-virāga-

nirodha-sarvôpadhipratinisarga-saṃvṛti-paramārtha-śrāvakabhūmi-

pratyekabuddhabhūmi-sarvajñajñānâsaṅgajñāna-svayaṃbhūjñānâsamasamajñāna-

bodhisatvapraṇidhā-na-śrāvakapratyekabuddhasaṃpad-

apramāṇaparyāpannâsamasama-sarvajñajñāna-sarvadharmayathāvadanidarśana-

sarvadharmajñānadarśanâpariniṣpattito ’pariniṣpannā prajñāpāmitā. Śītībhūta-śānta-

praśāntâpariniṣpattito ’pariniṣ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Satvaparipākâpariniṣpattito ’pariniṣ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Lakṣaṇasaṃpad-

buddhakṣetrapariśuddhi-buddhabala-

vaiśāradyâṣṭādaśāveṇikabuddhadharmâpariniṣpattito ’pariniṣ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Nirvāṇâpariniṣpattito ’pariniṣ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Yāvat 

sarvadharmakuśalâkuśalâpariniṣpattito ’pariniṣpannā prajñāpāramitā. Sarvam etad 

vistareṇa kartavyam. (p. 44, l. 22 ~ p. 46, l. 14) 

 

【白話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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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確實地具壽舍利子稟告世尊言：「世尊！甚為稀有啊！1292 般若波羅

蜜多雖被開示，然而般若波羅蜜多的非圓滿的實現1293 卻被開示」。於這樣子的

講說之後，世尊告訴具壽舍利子言：「舍利子！如是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並非全

面的實現，〔何以故？因為，〕1294 由於物質並非圓滿的實現，1295 由於感受、概

念認定、心意之組合造作與分別式知覺亦非圓滿的實現，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亦非

圓滿的實現。1296 〔復次，〕由於無明知（無明）並非圓滿的實現，所以般若波

羅蜜多亦非圓滿的實現。同樣地，由於條件推動之複合的情形（行）1297 並非圓

滿的實現，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亦非圓滿的實現。由於分別認知（識）並非圓滿的

實現，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亦非圓滿的實現。由於精神與物質（名色）並非圓滿的

實現、由於六種感官通路（六入處）並非圓滿的實現、由於感觸（觸）並非圓滿

的實現、由於感受（受）並非圓滿的實現、由於貪愛（愛）並非圓滿的實現、由

於執取（取）並非圓滿的實現、由於存在（有）並非圓滿的實現、由於出生（生）

並非圓滿的實現、由於衰老、疾病、死亡、憂愁、感嘆、困苦、悲傷、苦惱並非

圓滿的實現，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亦非圓滿的實現。1298 由於要素（界）、感官通路

																																																								
1292 āścaryam: (āścarya) adj. m. 2 sg. → adv., 驚奇地、稀有地。此作為單純的一感嘆詞。cf. 玄奘

本（頁 1085a）譯為「甚奇！」、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6，片 98，行 1）譯「真是太奇特

了！」（ངོ་མཚར་ལགས་སོ）、Conze 本（p.29）譯為「這個太美好了！」(It is wonderful!)、戶崎宏正本

（頁 156）譯為「真是太棒了！」（まことにすばらしい）。 
1293 apariniṣpattiḥ: (a-pari-niṣ-patti) f. 1 sg., 非圓成實／並非圓滿的實現。因為凡有所說，皆為片

段或片面，故非全面的實情。「圓成實／圓滿的實現」，相當於禪宗所講的「和盤托出」。此外，

「圓成實」並非僅是《解深密經》的專利，以《大般若經》亦如是的講述諸法實相——事情全

面的解開與全面的打通。以是故，對照我們世間的知覺、世間的言說、包括哲學的論述，都只

是片面的、片段的、局部的。 
1294 玄奘本（頁 1085a）與戶崎宏正本（p.156）有加入此句，來作為銜接。 
1295 rūpâpariniṣpattitaḥ: (rūpa-apariniṣpatti-tas) 5 sg. → abl. adv., 由於物質之非全面的實現，所

以……。此處用從格來表示「起因、緣由」，本論文翻譯為「由於……，所以……」。 
1296 玄奘本於此段關連於五蘊的講說之後，又再接添十二處、十八界之較完整的翻譯，如（頁

1085a）：「十二處、十八界亦非圓成實故。」 
1297 saṃskāra (m.) (1) 條件推動之複合的情形／行 = 十二緣起支的第二支。(2) 心意之組合造

作／行 = 五蘊的第四蘊。此處脈絡為前者。 
1298 (1) jāti (f.) 出生。(2) jarā (f.) 衰老／磨損。(3) vy-ādhi (m.) 疾病。此中，ādhi (m.) 擔心、掛

慮、苦惱。(4) maraṇa (n.) 死亡。(5) śoka (m.) 憂愁。此詞源自√śuc (1U/4P) 憂愁。(6) pari-deva 
(m.) 感嘆／周遭為天所圍繞。(7) daur-manasya (m.) 憂傷、悲哀／有關不好的心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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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處）之無常、困苦、非我、寂靜、顛倒、蓋障、見解、躊躇運行、減損與增

加並非圓滿的實現，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亦非圓滿的實現。1299 由於快樂、困苦與

不苦不樂並非圓滿的實現，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亦非圓滿的實現。由於不苦不樂並

非圓滿的實現，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亦非圓滿的實現。由於生起、壞滅、安住與變

成其他樣態（生滅住異）非圓滿的實現，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亦非圓滿的實現。由

於集起、消失、自我、眾生（有情）、靈魂（命者）、栽培者1300、人物（士夫）1301 、

個體（補特伽羅）1302 、原人（意生）1303 、年輕人（儒童）1304 、造作者1305 、

																																																								
upāyāsa (m.) 苦惱／失望／靠近辛勞。此中，āyāsa (m.) 辛勞、苦惱。 
1299 (1) vicaritā: (vi-carita) (vi-√car-1U) ppp. → f. 1 sg., 躊躇運行／籌量。(2) ā-caya (m.) a.減損，

相當於 apa-caya(m., 減少)；b.增加聚集。(3) upa-caya (m.) 積聚。此二詞皆源自√ci (5P) 積聚。 
1300 poṣa (m.) 養育／養育者、栽培者。此詞源自√puṣ (4P/9P) 養育。 
1301 puruṣa (m.) 人物／人類／士夫／丈夫。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99，行 1）譯「士

夫」（dེས་|）、戶崎宏正本（頁 157）譯為「個人格」。按 數論派（सांख्य, sāṃkhya）構成世界的二

元論，(1) puruṣa：「原人」、「神我」，代表精神，其本身不變化，但在「自性」（prakṛti）轉變

時，作為觀照者存在，在《瑜伽經》中相當於 buddhi (覺知)，類似 alaya (阿賴耶)。(2) prakṛti：
「原質」、「自性」，代表自然，世界一切物質與精神因素，都由 prakṛti 演變而成。但 prakṛti 不

知如何轉變，須要 puruṣa 參與其中。「原人」與「原質」或「自性」與「神我」此二者，因欲

望而結合，互相纏縛，故生命萬物得以誕生。故藉由數論瑜伽（sāṃkhya-yoga）的實修，擺脫

欲望而證得解脫。參閱 姚衛群編著，《印度哲學》（臺北：淑馨，1996），頁 54-55。 
1302 pudgala (m.) 個體／生命體／補特伽羅／我。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99，行 1）譯

「補特伽羅」（གང་ཟག）、戶崎宏正本（頁 157）譯為「個我」。 
1303 manu-ja (m.) 人類／意生／（婆羅門教）從人類的始祖 Manu 生的。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99，行 1）譯「意生／人」（ཤེད་ལས་dེས）、戶崎宏正本（頁 157）譯為「人間」。 
1304 māṇava (m.) 年輕人／儒童／尤指婆羅門少年。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99，行 1）

譯「原始人／摩納婆／劫初的人」（ཤེད་|）、戶崎宏正本（頁 157）譯為「若者」。以上此等皆在

作指稱與認定。 
1305 kāraka (m.) 造作者／能造作者。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99，行 1）譯「能造作

者」（Qེད་པ་པོ）、戶崎宏正本（頁 157）譯為「行為者」（行為するも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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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造作者1306 、使起者1307 、使等起者1308 、感受者1309 、使感受者1310 、認知者

1311 、使認知者1312 並非圓滿的實現，1313 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亦非圓滿的實現。

由於真理（諦實）1314 、錯謬（虛妄）1315 、有為1316 、無為1317 、往去還來1318 、

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有見無見）1319 、內在外在1320 並非圓滿的實現，所以般若

																																																								
1306 kārayitṛ (m.) 使造作者／挑起行動的慫恿者。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99，行 1）譯

「使造作者」（Qེད་P་འ}ག་པ）、戶崎宏正本（頁 157）譯為「使行為者」（行為させるもの）。此中值

得一提的是，根據外連音變化之 vowel sandhi，當後面字字頭為母音時，則前面字字尾的 ṛ要改

為 r，故此處°ṛ utthāpaka →°r utthāpaka。 
1307 ut-thāpaka (adj.) 使起者／起者。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99，行 1）譯「起者／引

發者」（~ོང་བ་པོ）、戶崎宏正本（頁 157）譯為「使起動者」（起動させるもの）。 
1308 sam-ut-thāpaka (adj.) 使等起者／激動人心的。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99，行 1）

譯「等起者／起心動念者」（Kན་ནས་~ོང་བ་པོ）、戶崎宏正本（頁 157）譯為「引起者」（ひき起こすも

の）。 
1309 vedaka (adj.) 感受者。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99，行 1）譯「覺受者」（ཚ+ར་བ་པོ）、戶

崎宏正本（頁 157）譯為「感知者」（感知するもの）。 
1310 vedayitṛ (adj.) 使感受者。例如，讓他人痛不欲生者。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99，

行 1）譯「造作覺受者」（ཚ+ར་བར་Qེད་པ་པོ）、戶崎宏正本（頁 157)譯為「使感知者」（感知させるも

の）。 
1311 jñātṛ (adj.) 認知者。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言：「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故認知就預

設認知者。然此佛法卻言「諸法非我」。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99，行 1）譯「作認知

者」（ཤེས་པར་Qེད་པ）、戶崎宏正本（頁 157）譯為「知者」（知るもの）。 
1312 jñāpaka (adj.) 使認知者。例如，教導學生的老師，亦為 jñāpayitṛ。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99，行 1-2）譯「使認知」（ཤེས་པར་Qེད་P་འ}ག་པ）、戶崎宏正本（頁 157）譯為「使知者」（知

らせるもの）。 
1313 以上從「自我」（ātma）到「使認知者」（jñāpaka），可視為於佛教之外的印度宗教當中，他

們作為對執持自我之不同的同義詞，見戶崎宏正本（頁 311，註 47）。 
1314 satya (adj./n.) 諦實／真理／真相。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99，行 2）譯「諦實」

（བདེན་པ）、Conze 本（p.29）譯為「真理」（truth）、戶崎宏正本（頁 157）譯為「真理」。 
1315 mṛṣa=mṛṣā (adj./n.) 錯謬／虛妄。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99，行 2）譯「虛假」

（བ�ན་པ）、Conze 本（p.29）譯為「欺騙」(fraud)、戶崎宏正本（頁 157）譯為「虛偽」。 
1316 saṃ-skṛta (sam-√kṛ-8U) ppp., 有為的。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99，行 2）譯「有

為」（འPས་Qས）、Conze 本（p.29）譯為「條件組成」（the conditioned）、戶崎宏正本（頁 157）譯

為「因果關係之存在物」（因果関係のあるもの）。 
1317 asaṃ-skṛta (a-sam-√kṛ-8U) ppp., 無為的。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99，行 2）譯「無

為」（འPས་མ་Qས）、Conze 本（p.29）譯為「非條件組成」（the unconditioned）、戶崎宏正本（頁

157）譯為「超越因果關係之物」（因果関係を超えたもの）。 
1318 gamanâgamana: 往去還來／去不去。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n. 2 sg.）。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99，行 2）譯「去不去」（འVོ་བ་མི་Vོ་བ）、Conze 本（p.29）譯為「去與

不去」（of going and not of going）、戶崎宏正本（頁 157）譯為「去或來」（去ることやくるこ

と）。 
1319 sanidarśanânidarśana: 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有見無見。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n. 2 
sg.）。  
1320 adhyātma-bahirdhā: 內在外在。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f. 2 sg.）。以上皆為相對概念，

故非圓成實，關連的般若波羅蜜多也非圓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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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蜜多亦非圓滿的實現。由於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欲界與色界與無色界、

虛空界、分別知覺（識）界、法界1321 並非圓滿的實現，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亦非

圓滿的實現。由於活動行為（業）與變異而成熟（異熟）、因與緣、斷滅與恆常、

過去與未來與現在、過去邊際與未來邊際與中間邊際1322 、持戒與犯戒、安忍與

忿恚1323 、精進與懈怠1324 、靜慮與散亂1325 、智慧與惡慧（聰明才智用錯方向）

1326 、心與意與識、無間與死與生1327 、雜染與清淨1328 、心念現前安住1329 、正

斷、神通的基礎（神足）1330 、生命的裝備（五根）、生命的力量（五力）、構成

覺悟分的部分（七覺支）、道路（八聖道）、聖諦、無量、靜慮、解脫、三摩地（等

持）1331 、三摩鉢底（等至）1332、神通、空性與無相與無願、善或不善、有漏與

無漏1333 、世間的與出世間1334 、有罪與無罪1335 、有為與無為、已得授記與未

																																																								
1321 (1) 識界（vijñāna-dhātu）乃以分別式認知為代表之心態的領域，以區別地水火風之物質的

領域。(2) 法界（dharma-dhātu）乃由諸項目作為要素或所運行的領域。cf. 戶崎宏正本（頁

158）將「識界」與「法界」分別譯為「精神界」與「存在界」。 
1322 (1) pūrvānta (m.) 前際／過去世。此中，pūrva (adj.) 亦表「東方的」。(2) aparānta (adj./m.) 
後際／未來世。此中，apara (adj.) 亦表「西方的」。(3) madhyānta (adj./m.) 中際／中間邊際。 
1323 vy-ā-pāda (m.) 惡意／忿恚。此詞不妨視為雙方於強調的語詞上，有不同的看法與分歧，因

而產生忿怒或恚恨。 
1324 kausīdya (n.) 懈怠／懶惰。 
1325 vi-kṣepa (m.) 散亂／分心。此詞源自√kṣip (6U) 投擲。 
1326 dauṣ-prajñya (n.) 惡慧／聰明才智用錯地方。此詞源自 duṣ-√jñā (9U) 認知。 
1327 (1) ān-antarya (n.) 無間／無間斷的。此詞源自 an-antara(adj.) 無中間的／立即的。(2) cyuti 
(f.) 死掉。此詞源自√cyu (1Ā) 死／殁。(3) upa-patti (f.) 出生／合理、正理。此詞源自 upa-√pad 
(4Ā) 實現／實行／實施。此三詞講「無間死生」，亦即是，無間斷的死亡與出生，即便「中

有」亦復如是義。 
1328 (1) saṃ-kleśa (m.) 雜染／煩惱。此詞源自 sam-√kliś (9P) 雜染。(2) vy-ava-dāna (n.) 清淨／

無垢。此詞源自 vy-ava-√dā (3U) 使淨化／給予。 
1329 smṛty-upasthāna: 心念現前安住／念處。依主釋（受格關係／所有格關係，n.）。此複合詞源

自 smṛti (f., 憶念／記憶)＋upa-√sthā (1P, 站立／居住) 而來的中性名詞。 
1330 ṛddhi-pāda (m.) 神足／神通的基礎。指「欲勤心觀」四神足或四如意足。 
1331 samādhi = sam+ā+dhi = 平等 + 方向相反 + 放置 = 將所緣平等持住 = 「等持」 = 三摩

地/ 三昧。此中，止息情意 （貪覺、嗔覺等善不善覺）→ 念住 → 尋伺與喜樂的進展（靜慮 
of 初、二、三禪）→ 捨念清靜（三摩地＝ 四禪），而等持之後，再進一步的層次才為等至。 
1332 samāpatti = sam+ā+patti= 平等+ 強調 + 到達 =三摩鉢底／等至。此中，等至的層次比等持

高。 
1333 sāsravânāsrava: 有漏與無漏。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m. 1 sg.）。此中，ā-srava=āśrava 
(m.) 露／煩惱。此詞源自√sru (1P) 流出／漏出。 
1334 (1) laukika (adj./m.) 世間的／掛在世間的。(2) lokottara (adj.) 出世間的。 
1335 (1) sâvadya (adj.) 有罪／可被指責的。(2) an-avadya (fpp.) 無罪／可被指責的。此二詞出於

a-vadya (fpp.) 應被責備的，其源自√vad (1P) 的未來被動分詞 vad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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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授記1336 、黑色的與白色的與非黑白色的1337 、包含與不包含（所攝與非所攝）

1338 、下品與上妙與中品1339 、貪欲與瞋恚與愚癡、觀看與聽聞與思量與認知（見

聞覺知）1340 、恃執1341 、安住、初分尋求（尋）與詳細伺察（伺）1342 、對象

（所緣）、欺誑1343 、嫉妒慳悋1344 、結合、以二分為特徵（二相）、不生、非條

件推動之複合的情形（無作或無行）、奢摩他（止）與觀見（觀）1345 、明知、解

脫、窮盡、離開貪愛（離欲）、熄滅、棄捨一切之依靠1346 、世俗與勝義、聲聞地

與獨覺地、一切智智與無著智與自然智與無等等智1347 、菩薩之誓願、成就聲聞

																																																								
1336 (1) vyākṛta (ppp.) 有記／已得授記。此詞源自 vy-ā-√kṛ (8U) 造作。(2) a-vyākṛta (adj./m.) 無

記／未得授記。 
1337 (1) kṛṣṇa (adj./n.) 黑色的／大黑天。(2) śukla (adj./m.) 白色的／白淨。(3) a-kṛṣṇa-śukla (adj.) 
非黑白的。cf. 玄奘本（頁 1085b）似乎有誤，譯為「黑白黑白」，而藏、英、日譯皆誰隨順

「黑、白、非黑白」。 
1338 (1) pary-āpanna (ppp.) 包含／所攝／納入～範圍。此詞源自 pary-ā-√pad (4U) 實現／實行／

實施。(2) a-pary-ā-panna (ppp.) 不包含／不為所攝／邏輯上的「相違」。cf. 玄奘本（頁 1085b）

譯為「相違所攝」，而藏、英、日譯皆隨順「所攝、非所攝」。 
1339 (1) hīna (ppp.) 已被捨棄的／初階／下品／下劣／不足。此詞源自√hā (3P) 放棄。(2) praṇīta 
(ppp.) 朝向已被引導的／上妙／殊勝。此詞源自 pra-√nī (1U) 引導。(3) madhya (adj.) 中品／中

間。cf. 玄奘本（頁 1085b）譯為「劣中妙」。 
1340 (1) dṛṣta (ppp.) 已經觀看了／見。此詞源自√dṛś (1P) 觀看。(2) śruta (ppp.) 已經聽聞了／

聞。此詞源自√śruī (1U) 聽聞。(3) mata (ppp.) 已經思量了／覺。此詞源自√man (4Ā) 思量，可

呼應於末那識（manas-vijñāna），故有「以自我為中心的度計思量」之意思，故將之譯為「覺」

與 bodha/buddha 相等或相近，似乎不妥，此字至多有「去思考，而思考的出來」之意思，故改

譯為「思量」較佳。(4) vijñāta (ppp.) 已經認知了／知。此詞源自√jñā (9U) 認知。cf. 玄奘本

（頁 1085b）譯為「見聞覺知」。 
1341 manyanā (f.) 以自我為中心的度計思量／恃執。此詞源自√man (4Ā) 思量／以自我為中心的

度計思量，可呼應於末那識，故有「以自我為中心的思量度計」之意，此譯為「恃執」。 
1342 (1) vi-tarka (ppp.) 尋求／初步的探討／覺觀。此詞源自√tark (10U) 推測／考慮。(2) vi-cāra 
(ppp.) 伺察／進一步的考察。此詞源自√car (1U) 運行。 
1343 māyā (f.) 幻化／欺誑／以幻術在欺騙世人。 
1344 (1) īrṣyā=irṣyā (f.) 嫉妒／羨慕。(2) mātsarya (n.) 慳悋／妒忌。 
1345 (1) śamatha (m.) 奢摩他／止。此詞源自√śam (4U) 安穩／寂靜。(2) vi-darśanā (f.) 觀見／示

現／分辨洞察。此詞類似 vi-paśyanā (f.) 毗婆舍那／勝觀，皆源自 vi-√dṛś/paś (1P) 觀看。「止

觀」二詞的翻譯 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100，行 3）譯「止」（ཞི་གནས）與「勝觀」

（�ག་མཐོང）、Conze 本（p.29）譯為「平靜」（calming-down）與「洞悉」（insight）、戶崎宏正本

（頁 158）譯為「心動之靜止」（心の動きの静止）與「正確的觀察」（正しい観察）。 
1346 (1) sarvôpadhi: 一切之依靠。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此中，upadhi (m.) 依靠／所依之

基礎。(2) prati-ni-sarga=prati-niḥ-sarga (m.) 棄捨。此詞源自 prati-ni-√sṛj (6U) 擲／拋出／丟棄。 
1347 (1) sarvajña-jñāna: 一切智智／通達了知一切智。依主釋（受格關係，n.）。(2) asaṅga-jñāna: 
無著智／通達了知無執著。依主釋（受格關係，n.）。(3) svayaṃbhū-jñāna: 自然智／通達了知自

己就成為、自己就確實（自然而然）。依主釋（受格關係，n.）。(4) asamasama-jñāna: 無等等

智。依主釋（受格關係，n.）。cf. Conze 本（p.29）譯為「相等於不平等之知」（the cognition 
which equals the unequalled）、戶崎宏正本（頁 159）譯為「應該說成『無比』的智」（無比と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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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獨覺（聲聞與獨覺之圓滿）、以無量所包含之無等等的一切智智1348 、一切法

之如實不見1349 、一切法之通達了知與如實觀看1350 並非圓滿的實現，所以般若

波羅蜜多亦非圓滿的實現。由於清涼、真實、寂靜、高超的寂靜1351 並非圓滿的

實現，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亦非圓滿的實現。由於成熟眾生1352 並非圓滿的實現，

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亦非圓滿的實現。由於特徵圓滿（諸相具足）1353 、清淨佛土

（嚴淨佛土）1354 、佛力、無所畏懼（充滿自信）、十八項不共的成佛法目（十八

佛不共法）1355 並非圓滿的實現，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亦非圓滿的實現。由於涅槃

並非圓滿的實現，1356 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亦非圓滿的實現。乃至以一切法之良善

的與不善的並非圓滿的實現，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亦非圓滿的實現。所有的這個1357 

																																																								
いうべき知）。 
1348 apramāṇa-paryāpanna-asamasama-sarvajñajñāna: 以無量所包含之無等等的一切智智。持業釋

（同位格關係）。cf. 玄奘本（頁 1085c）譯為「無量無邊無等等一切法智」。Śīlêndrabodhi 本

（頁 357，片 100，行 5）譯為「無量地攝持、以及不平等與平等的法智」（ཚད་མེད་པར་གཏོགས་པ་དང། 

མི་མཉམ་པ་དང་མཉམ་པའི་ཆོས་5ི་ཡེ་ཤེས་དང།）。Conze 本（p.29）譯為「相等於不平等與無量所攝的法之知」（the 
cognition of Dharma which equals the unequalled and which is included in the measureless）。戶崎宏

正本（頁 159）譯為「應該說成『無比』之知道一切的智慧」（無比ともいうべき一切を知る

知）。注意，以上漢、藏、英三版皆譯為「法智」（dharma-jñāna）。 
1349 sarvadharma-yathāvadanidarśana: 如實地不見一切法／一切法之如實不見。依主釋（受格關

係）。 
1350 sarvadharma-jnñānadarśana: 通達了知與如實觀看一切法／一切法之通達了知與如實觀看。

依主釋（受格關係）。此中，jnñāna-darśana: 通達了知與如實觀看。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

合，n. 1 sg.）。例如五分法身之「解脫知見」即此之謂 jnñāna-darśana。 
1351 śītī-bhūta-śānta-praśānta:	 清涼、真實、寂靜、高超的寂靜。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n. 
1 sg.）。 
1352 satva-paripāka: 成熟眾生。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 
1353 特指「三十二相、八十隨行好」。cf. 玄奘本（頁 1085c）譯為「相好圓滿」。《金剛經》特

別針對此點謂「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

足」。 
1354 buddhakṣetra-pariśuddhi: 清淨佛土／嚴淨佛土。依主釋（受格關係）。首先，不要以為淨土

本身即是淨土，例如，阿彌陀佛於因地行菩薩道時，廣發四十八大願，經常長劫的嚴淨佛土，

方才有打造成現在所謂的「西方極樂世界」（सुखावती，sukhāvatī）。此目的乃接引眾生離於五濁

惡世之短短數十寒暑即需另投胎，其過程不利於學習佛道，區別於此，於彌陀淨土的眾生，有

長遠的壽命與莊嚴的學佛設施，故有利於佛道的修學。 
1355 aṣṭādaśa-aveṇika-buddhadharma: 十八項不共的成佛法目／十八佛不共法。持業釋（形容詞

關係）。此指成就佛陀果位的十八條件，其乃不共於菩薩、不共於聲聞獨覺、不共於凡夫的項

目。此中，āveṇika (adj.) 不共／獨行。 
1356 此指菩提道，則「涅槃非圓滿實現」；若是解脫道，由於已經是無學位了，故「涅槃是圓滿

實現」。 
1357 就以上之於第十六會所帶出的蘊處界諸法、有為無為、有漏無漏、善不善、世間出世間等

的這一些，雖已很廣包了。然而在修行的過程中，其實不只以上所講的這一些。因此，在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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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被詳細地解開。1358  

 

【分段要義】 

    以上為第四譬喻品之第二小段1359，其點出佛法看世界之兩個向度，其一、深

刻根本的向度：即朝往空性、不二、勝義諦之洞察；其二、無限暢通的向度：帶

出因緣變化流程，形成無窮盡的網絡，尤其經由修行，無窮盡的網絡就形成莊嚴

的世界。如果我們在看世界，看成只是眼前的色受想行識等，而不是把全面確實

的情形打通去通達實相，此即這裡所謂的「非圓成實／非圓滿實現」（apariniṣpatti），

普通話即言「冰山的一角」或「表象」。倘若我們對蘊處界諸法的觀照為片面表

象的，關連的般若波羅蜜多則亦非圓滿的實現。故應了知這些皆是不足而遠離，

而全面通達並且轉依，才會有所謂的「圓成實／圓滿實現」（pariniṣpatti）。 

    故總結地導出以下四要點：(1) 般若波羅蜜多乃從蘊處界諸法、有為無為、

有漏無漏、善不善、世間出世間之觀察解開而來的，要去開發智慧就不去逃避那

些染污的、不善的、或惡劣的，而是要去解開這一些是怎麼一回事。(2) 這一整

段從蘊處界諸法乃至世間出世間等，一貫地皆提出這一些都不是圓滿實現，甚至

後的成佛之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佛不共法等亦非圓滿實現。(3) 由於般若波

羅蜜多是從這一切世間出世間等法目橫掃千軍而來的，而這一切法目皆非圓滿實

現，由此所造就的般若波羅蜜多亦非圓滿實現。(4) 後，從這些橫掃千軍之一

切法，包括般若波羅蜜多，就讓位給般若經典之 重要的——一切法廣大如虛空、

																																																								
的過程所有經歷的所有的這個（sarvam etad），其以同樣的條理——橫掃千軍的一個一個項目，

並非圓滿的實現，如此支撐般若波羅蜜多亦非已經圓滿的實現——而也應該被詳細地解開出

來。 
1358 vistareṇa: (vistara) adj. n. 3 sg. → adv., 詳盡地／乃至廣說地。cf. 戶崎宏正本（p.159）譯為

「如以上地一切應該被詳盡」（以上のよに、全てがつまびらかにされるべきである）。 
1359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56）科判為：（二）就智慧的完成而言是沒有完成的（知恵の

完成には完成が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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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法虛幻不實、一切法無自性、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假名施設。1360 

 

    以下以一個簡式子來表列本段的主軸： 

由於橫掃千軍的一個一個法目，並非圓滿的實現（apariniṣpattitaḥ）⇒支撐般若

波羅蜜多亦非已經圓滿的實現（apariniṣpannā）。 

  

   至於本小段之橫掃千軍的一個一個法目，整理如下表 4-2： 

色受想行識等五蘊、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

老、病、死、愁、歎、苦、憂、惱、十二處、十八界、無常、苦、非我、寂靜、

顛倒、蓋障、見行、增益損減、樂、苦、非樂非苦、生滅住異1361 、集起消失、

自我、眾生、靈魂（命者）、栽培者 、人物（士夫）、個體（補特伽羅）、原人

（意生）、年輕人（儒童）、造作者、使造作者、起者、等起者、感受者、使感

受、認知者、使認知者、真理（諦實）、錯謬（虛妄）、有為、無為、往去還來、

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有見無見）、內在外在、地水火風界、欲界與色界與無色

界（三界）、虛空、分別知覺（識）、法界、活動行為（業）與變異而成熟（異

熟）、因與緣、斷滅與恆常、過去與未來與現在（三世）、過去邊際與未來邊際

與中間邊際（三際）1362、持戒與犯戒、安忍與忿恚、精進與懈怠、靜慮與散亂、

																																																								
1360 一般人看在眼前表面的，做這些認定、分別的、執著的，其結果就全墮入無常與生死輪迴

的洪流之中；區別於此，第十六會於此做一切法之全程的通達認知，認知包括般若波羅蜜多的

一切法皆非圓滿的實現，之後就讓位給一切法乃廣大如虛空、虛幻、無自性、不可得、假名施

設。如此才能從這些法目、語詞、分別的層次，跳脫成為真實的智慧。若以為般若波羅蜜多這

一法就已經是圓滿實現，而其他的都不是圓滿實現，則就如一般的學究，只是追逐在概念所作

的認定與分別，這一些頂多是聞所成或思所成的智慧，若欲達修所成的智慧，則必須遵照般若

波羅蜜多的這一套去實證。此若搭配《解深密經》之圓成實自性，則打開勝義無自性，因此，

當我們以為什麼東西、什麼境界就已經是圓滿實現，則尚待往勝義無自性去解開。此方謂「圓

成實／圓滿實現」（pariniṣpatti），否則都只是追逐在名相的圓成實而已。 
1361 即「生滅住異」（udaya-vyaya-sthity-anyathātva）之有為諸行的環節。由於每個環節都非圓

成實，關連的般若波羅蜜多也非圓成實。 
1362 當過去與未來都在講邊際時，亦即是 初（pūrvānta）與 末（aparānta）時，此則亦可推

出「中間邊際」（madhyānta）之概念的認定，這個乃是一種意識形態或邪見。相對於此，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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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與惡慧、心與意與識、無間與死與生、雜染與清淨、心念現前安住、正斷、

神通的基礎（神足）、生命之裝備（五根）、生命之力量（五力）、七覺支、八聖

道、四諦、四無量、四靜慮、八解脫、三摩地（等持）、三摩鉢底（等至）、神

通、空性與無相與無願1363 、善或不善、有漏與無漏、世間的與出世間、有罪

與無罪、有為與無為、已得授記與未得授記、黑色的與白色的與非黑白色的、

包含與不包含、下品與上妙與中品、貪欲與瞋恚與愚癡（三毒）、觀看與聽聞

與思量與認知（見聞覺知）、恃執、安住、初分尋求（尋）與詳細伺察（伺）、

對象（所緣）、欺誑、嫉妒慳悋、結合、以二分為特徵（二相）、不生、非條件

推動之複合的情形（無作或無行）、奢摩他（止）與觀見（觀）、明知、解脫、

窮盡、離開貪愛（離欲）、熄滅、棄捨一切依靠1364 、世俗與勝義、聲聞地與獨

覺地、一切智智與無著智與自然智1365 與無等等智、菩薩之誓願、成就聲聞與

獨覺（聲聞與獨覺之圓滿）、以無量所包含之無等等的一切智智、一切法之如

實不見1366 、一切法之通達了知與如實觀看、清涼、真實、寂靜、高超的寂靜、

成熟眾生、特徵圓滿（諸相具足）、清淨佛土、佛力、無所畏懼、十八項不共

的成佛法目、涅槃、乃至以一切法之善與不善等。以上更進一步地含攝在修行

佛道的過程之所有經歷的一切法目，亦需如是條理而詳盡地被解開來。 

 

																																																								
講「前際不可得、後際不可得、中際不可得」。 
1363 此為解脫道的三解脫門，其中「無願解脫門」，指對於世間毫無願望而言。相對於此，菩提

道則廣發大願，生生世世貫徹推動自度度他的事業，因此便有「十度／十波羅蜜多」之第八願

波羅蜜多（pranidhāna-pāramitā），菩薩常持願心，並付諸實現。 
1364 棄捨一切依靠（sarvôpadhi-prarinisarga）即解脫道看清楚世間所有的依靠、所依之基礎都不

是依靠、不是基礎，故絕塵而去，否則執住任何依靠與基礎，便繼續輪迴生死漂流。 
1365 自然智（svayaṃbhū-jñāna）即通達了知自己就成為、自己就確實而自然而然。此中，「自然

而然」則有二重點，(1) 世界就切在法性層次而自然而然；(2) 經由修行，從有造作／有學，修

到任運自然之無造作／無學。 
1366 一切法之如實不見（sarvadharma-yathāvadanidarśana）即如實地不見一切法。當通達一切法

空，確實地看進去時，則如諸法實相皆是空性之實，故謂「如實不見」。例如下一品（第五善現

品）一開頭處尊者善現回答舍利子（玄奘本，p. 1090c）：「不見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諸菩薩

眾」，故默然無說。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320	

 

    Tad yathā ’pi nāma Śāradvatīputr’ ākāśam arūpyanidarśanam 

abhāvo ’pariniṣpannam, evam eva prajñāpāramitā ’rūpiṇy-

anirdarśanā ’bhāvo ’pariniṣpannā. Tad yathā ’pi nāma Śāradvatīputra, indrāyudhaṃ 

nānāraṅgavicitraṃ ca saṃdṛśyate, na câsya kācid raṅganiṣpattiḥ saṃvidyate 

nôpalabhyate, evam eva prajñāpāramitā nānānidarśanaiś ca pratyupasthitā, na câsya 

nidarśanasvabhāva upalabhyate. Tad yathā ’pi nāma Śāradvatīputr’ ākāśe na jātu 

kenacit pañcâṅgulipariniṣpattir dṛṣṭapūrvā, evam eva Śāradvatīputra na jātu kenacit 

prajñāpāramitā-pariniṣpattisvabhāvo dṛṣṭapūrvaḥ. 

    Evam ukte āyuṣmāñ Śāradvatīputro Bhagavantam etad avocet: durdṛśe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na kasyacid darśanam upaiti. 

Āha: duranubodhā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nâsyāṃ 

kaścid upalabhyate, yo ’bhisaṃbuddhaḥ. Āha: anidarśa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syacid dharmasya 

nidarśanena pratyupasthitā. (p. 46, l. 15 ~ p. 47, l. 4)  

 

【白話翻譯】 

    舍利子！譬如虛空乃不帶有物質的1367 、不可見的、非存在體的1368 、以及

並非圓滿實現的，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亦是不帶有物質的1369 、不可見的、非存在

體的、以及並非圓滿實現的。舍利子！譬如彩虹雖然被觀看為各式各樣五彩繽紛

																																																								
1367 arūpī: (a-rūpin) adj. n. 1 sg., 不帶有物質／不帶有形狀或顏色。 
1368 abhāvaḥ: (a-bhāva) adj./m. 1 sg., 非存在體／非實。此亦即是說，虛空（ākāśa）並非如桌

子、椅子般之俱質礙的存在體。cf. 玄奘本（頁 1085c）不同之譯「無對無性」。 
1369 arūpinī: (a-rūpinī) adj. f. 1 sg., 不帶有物質／不帶有形狀或顏色。由於需隨順陰性的主詞

prajñāpāramitā (f.)，故此為陰性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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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彩，1370 但是〔彩虹〕其某一個色彩之實現1371 並不存在、並不被獲得，1372 

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雖然藉由各式各樣的觀看解釋而被設置（被現前），1373 但是

〔觀看解釋〕其本身的這一套並不被獲得。1374 舍利子！譬如在虚空當中縱使僅

五個手指幅之圓滿的實現，不曾被任何人物或眾生所見到。1375 舍利子！如是般

若波羅蜜多的圓滿實現之自性，亦不曾被任何人物或眾生所見到。 

    如是說已，具壽舍利子稟告世尊曰：「世尊！這一套的般若波羅蜜多是難以

被看見1376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1377 ，任何眾生的觀看，

其觀看不可抓取。」1378 〔舍利子又再〕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難

																																																								
1370 (1) indrāyudham: (indra-āyudha) n.1 sg., 彩虹／因陀羅神的武器。此複合詞是由 indra (m., 天

主／因陀羅／主宰、自在)＋ā-√yudh (4U, 戰鬪)而來的中性名詞。(2) nānā- (adj.) 各式各樣的／

種種的。(3) raṅga (m.) 色彩／染料／畫。此詞源自√rañj/raj (4U, 染著)。(4) vicitram: (vi-citra) 
adj. n.1 sg., 雜色的／五彩繽紛的。此詞源自 vi-√ci (5U, 積聚／覺察)，當主詞 indrāyudham (n. 1 
sg.) 的補語。 
1371 raṅga-niṣpattiḥ: 色彩之實現。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此中，niṣpattiḥ (f., 實現) 相

當於 actuality (現實)/ embodiment (體現)。 
1372 此對彩虹的「不存在、不被獲得」（na saṃvidyate, nôpalabhyate）之了悟而帶出「緣起性

空」之透徹的觀照智慧。 
1373 (1) nānānidarśanaiḥ: (nānānidarśana) n. 3 pl., 藉由各式各樣的觀看解釋／藉由種種的銓說解

釋。(2) pratyupasthitā: (praty-upa-sthita) (prati-upa-√sthā-1P) ppp. → f. 1 sg., 被設置／被現前。cf. 
玄奘本（頁 1085c）此句譯為「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雖假種種言相顯示」。 
1374 般若波羅蜜多具有二個方面，其一、來自於對蘊界處諸法之通達的觀察，其二、如此所開

發的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把他法給併吞而獨自存在。因此，般若波羅蜜多具同樣的條理，而以

更嚴格的準繩去檢視、去通達，如此才能在智慧上真正的貫徹到底。 
1375 (1) ākāśe: (ākāśa) n.7 sg., 於虛空或空間之中。(2) na jātu kenacit 不曾被任何人物或眾生所

～。此中，jātu: (jātu) adv., 全然地／曾經；而 na jātu 為全然否定的副詞，翻譯為「不曾／未

嘗」。(3) pañcâṅgulipariniṣpattiḥ: 五個手指節之圓滿的實現。持業釋（形容詞關係，f. 1 sg.）。此

中，pañcâṅguli: (pañca-aṅguli) 五指幅／五個手指節般的大小。此外需知 aṅguli (f.) 手指＋

aṅguli-māla (m.) 指鬘尊者／央掘魔羅。(4) dṛṣṭapūrvā: (dṛṣṭa-pūrvā) f. 1 sg., 過去曾經看見／已經

被看見的。 
1376 durdṛśā: (dur-dṛśa) adj. f. 1 sg., 難以被看見／難見／難解。事實上，這非指以肉眼來看，而

是藉由思惟探究去透視而體認了解。 
1377 tathā hi~ 於此脈絡表「順著此條理」。世尊掌握舍利子的感嘆之語，謂「這一套的般若波羅

蜜多是難以被看見」，順著此條理而從根本處挖進去，更進一層次帶出「其觀看不可抓取」。 
1378 upaiti: (upa-√i-2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抓取／做～狀態。darśanam upaiti 抓取

觀看。此更進一層次帶出的「其觀看不可抓取」，可看出其行雲流水的三輪共構的動態過程——
能觀看、被觀看、正觀看的歷程——之深刻的義涵。其中，顯示「能」（kaścid, 某一人物）與

「歷程」（kasyacid darśanam, 某一人物的觀看）乃不可抓取。cf. 玄奘本（頁 1085c）此句譯為

「佛言如是，以能見者不可得故。」另外，戶崎宏正本（p.160）譯為「那是如同的。(那個是)
也不被誰所見的」（そのとおりである。(それは)だれにも見られない），並無帶出深層義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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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隨順覺了。」〔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1379 ，舉凡任何的人物、

眾生或修行者已經現等覺，而在這〔般若波羅蜜多〕當中沒有任何〔現等覺者〕

被得到。」1380 〔舍利子又再〕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不可顯示

的1381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

由顯示任何的人物、眾生或修行者的法目而被設立的。」1382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1383 使用了虛空（ākāśa）、彩虹（indrāyudha）、僅五指幅的虚空（ākāśe 

pañcâṅguli）三種譬喻來顯示般若波羅蜜多之有關非圓滿實現的面向。首先以「虛

空」之譬喻來顯示般若波羅蜜多乃不帶有物質的、不可見的、非存在體的、非圓

滿實現的。正因般若波羅蜜多如虛空之非色而不可見，故於第五善現品之一開頭

處，尊者善現回答舍利子曰：「不見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諸菩薩眾」，故默然

（tūṣṇīṃbhāva）無說。 

    其次，以「彩虹」之譬喻來顯示般若波羅蜜多雖然藉由各式各樣的觀看解釋

而被設置（pratyupasthitā），但是這一套觀看解釋的本身，其並不被獲得。此中，

彩虹之任何色彩的顯現，應是透過陽光、水氣、空氣折射角度等眾緣和合，而於

																																																								
1379 tathā hi~ 此亦如前註，世尊從「根本處」去回答舍利子的感嘆之語（難以觀看、難以覺

了），會使得凡夫會覺得困難，主因為基於無始之自性見（無明我執）而習慣從表面淺層去行二

分而抓取捕捉。故真正的困難在凡夫十分不習慣於解開貫通而開發智慧。 
1380 upalabhyate: (upa-√labh-1Ā)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得到。此更進一層次帶出的「現等覺者

不可得到」，此譯為三輪體空而讓位給虛空、假名施設。區別於此，凡夫會於現象中以分別、概

念與語詞來捕捉獲得。此三輪體空之理同前註。cf. 玄奘本（頁 1085c）此句譯為「佛言如是，

以能覺者不可得故。」 
1381 anidarśanā: (a-ni-darśana) f. 1 sg., 不可顯示。為何不可顯示？因為，「能顯示法不可得」之

故。見玄奘本（頁 1085c）。 
1382 pratyupasthitā: (praty-upa-sthita) (prati-upa-√sthā-1P) ppp. → f. 1 sg., 被設立／現前而出來。此

處亦可說反向說為「般若波羅蜜多乃藉由觀照空性、假名施設、如幻似化而被設立的」。 
1383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59）科判為：（三）關於無完成的三種譬喻（無完成について

の三つの比喻）。此段的科判似乎不完全，應加入「般若波羅蜜多之難見（durdṛśā）、難覺

（dur-anubodhā）而不可顯示（a-nidarśana）之深層理趣」較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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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感官的分別知覺中相似顯現而已。當這些條件不具足時，彩虹便消失掉了，

所以說並無彩虹之任一色彩之本身存在，由此帶出對彩虹的「不存在、不被獲得」

（na saṃvidyate, nôpalabhyate）之了悟，而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而不存在、不

被獲得，故而帶出佛教的「緣起性空」的基本看法——眾緣和合 → 分別知覺 → 

相似顯現  → 無自性——之透徹的觀照智慧。此外，彩虹之各式各樣色彩

（nānāraṅgavicitra）的同時顯現，亦可了知般若波羅蜜多除了來自於對蘊界處諸

法之通達的觀察，更可看出如此所開發的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把他法給併吞而獨

自存在。 

    後，以「僅五指幅的虚空」之譬喻來顯示般若波羅蜜多毫無圓滿實現的自

性。此中，五指幅表示極小的空間，如人們以種種尺寸來度量虛空，而未曾見虛

空有五指幅許的圓滿實現，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雖用種種的講說特徵來顯示，然而

未曾見其有五指幅許的圓滿實現，或可用西藏佛法常用的說法：其「無微塵許自

性」的圓滿實現。 

    在三種譬喻之後，舍利子感嘆般若波羅蜜多乃難以觀看（durdṛśā）、難以覺

了（dur-anubodhā）而不可顯示（a-nidarśana），然世尊卻順勢且深一層次地導入

闡明「能見者」與「能見的歷程（觀看）」不可得，與「能現等覺者」（abhi-sambuddha）

不可得之三輪體空的道理。並於 後說「般若波羅蜜多乃藉由觀照空性、假名施

設、如幻似化而被設置的（pratyupasthitā），而非藉由顯示任何的人物、眾生或修

行者的法目而被設置的。」1384 

 

																																																								
1384 般若波羅蜜多必為解開一個系統、一個機制、一個流程而不會只是囿於一法。再者，此系

統、機制或流程必是因緣動態的，而彼一法只是假名施設的。如果說世尊講了什麼法，那是錯

誤的，正如《金剛經》所說的，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並非證悟到任何一法，而且說法四十九年

並非講說到任何一法目。故佛曰「一切法空」、「一切法假名施設」、「一切法如幻似化」，因此不

會用有自性的方式在證悟，也不會用有自性的方式在講說。因此，於此處添加說為「般若波羅

蜜多乃藉由觀照空性、假名施設、如幻似化而被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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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Āha: asvabhāv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Āha: rūpa-vedanā-saṃjñā-

saṃskāra-vijñānâsvabhāvatvāt Śāradvatīputrâsvabhāv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dhātv-

āyatana-pratītyasamutpādâsvabhāvato ’svabhāvā prajñāpāramitā. Viparyāsa-nivaraṇa-

dṛṣṭigata-tṛṣṇā-vicaritâsvabhāvato ’svabhāvā prajñāpāramitā. Ātma-satva-jīva-poṣa-

puruṣa-pudgala-manuja-māṇava-kāraka-kārayitr-utthāpaka-samutthāpaka-vedaka-

vedayitr-asvabhāvato ’svabhāvā prajñāpāramitā. Pṛthivy-ap-tejo-vāyv-ākāśa-vijñāna-

dharma-dhātv-asvabhāvato ’svabhāvā prajñāpāramitā. kāma-rūp’-ārūpyadhātv-

asvabhāvato ’svabhāvā prajñāpāramitā. Śīla-dauḥśīlya-kṣānti-vyāpāda-vīrya-kausīdya-

dhyāna-vikṣepa-prajñā-dauṣprajñyâsvabhāvato ’svabhāvā prajñāpāramitā. 

Bodhipakṣa-dharmâsvabhāvato ’svabhāvā prajñāpāramitā. Āryasatya-śamatha-

vidarśanâbhijñā-dhyāna-vimokṣa-samādhi-samāpatty-asvabhāvato ’svabhāvā 

prajñāpāramitā. Vidyā-vimukty-asvabhāvato ’svabhāvā prajñāpāramitā. Kṣaya-virāga-

nirodhâsvabhāvato ’svabhāvā prajñāpāramitā. Anutpādajñāna-

nirodhajñānâsvabhāvato ’svabhāvā prajñāpāramitā. Nirvāṇâsvabhāvato ’svabhāvā 

prajñāpāramitā. Śrāvakabhūmi-pratyekabuddhabhūmi-buddhabhūmy-

asvabhāvato ’svabhāvā prajñāpāramitā. Paramārthajñānadarśana-saṃvṛty-

asvabhāvato ’svabhāvā prajñāpāramitā. Asaṅgajñāna-

sarvajñajñānâsvabhāvato ’svabhāvā prajñāpāramitā. (p. 47, l. 4 ~ l. 23) 

 

【白話翻譯】 

    〔舍利子又再〕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欠缺本身固定存在

（無自性）的。」〔世尊〕回答：「舍利子！由於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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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之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緣故，所以支撐這一套

般若波羅蜜多亦是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由於界、入處、緣起之欠缺

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緣故，所以支撐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亦是欠缺本身固

定存在（無自性）的。由於顛倒、蓋障、見解之道路（見趣）1385、渴愛之所行之

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緣故，所以支撐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亦是欠缺本

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由於自我、眾生（有情）、靈魂（命者）、栽培者、人

物（士夫）、個體（補特伽羅）、原人（意生）、年輕人（儒童）、造作者、使造作

者、起者、等起者、感受者、使感受者之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緣故，

1386 所以支撐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亦是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由於地

界、水界、火界、風界、虛空界、分別式認知（識）界、1387 法界（由諸項目作

為要素或所運行的領域）1388 之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緣故，1389 所以

支撐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由於欲界、色界、

無色界之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緣故，1390 所以支撐這一套般若波羅蜜

																																																								
1385 見趣（dṛṣṭigata）：見解造就出來的路徑 ~ (1) 指學說系統或意識形態所形成的路徑，包括

見解之組成的命題、論證、主張、斷定。此中，見解本身亦有其背後立場的傾向或預設，尚有

其未來朝向的目標。(2) 指輪迴的道路，其乃由邪見來推動之輪迴的趣向（另外一個是由煩惱

來推動），依據《不增不減經》、《勝鬘夫人經》見解的道路就是輪迴的道路，如五道或六趣。 
1386 以上從自我（ātma）～使感受者（vedayitṛ）之世間的種種 agents，這些在般若經典皆橫掃

千軍，通通皆為無自性、非圓滿實現（如前所述）。cf. 玄奘本（頁 1085c - 1086a）此段之後又

添加「知者、使知者、見者、使見者」。 
1387 首先，從世間之物質的表象切入其組成，故此成分可為：地（pṛthivy）、水（ap）、火

（tejas）、風（vāyu）等界（dhātu, 要素或領域）。其次，分別式認知／識界（vijñāna dhātu）作

為世間之心態活動的要素。 後，虛空界（ākāśa dhātu）則表示間各式各樣變動的或結合解散

的，都能夠於一空間來進行。以上六個項目就可以包括物質與心態活動之組成的各種現象，以

及於世間的格局上之變動的或結合解散的各種現象。cf. 戶崎宏正本（頁 161）將「識界」譯為

「精神界」。 
1388 法界：「法」（dharma）乃謂世界各式各樣的現象都是由關連的項目在組成而推動的，而這

些關連的項目就用「法」在做表示。而「界」（dhātu）則表「要素或領域」，故合起來有「一切

的項目作為要素」或「一切的項目在世界、在修行所運行開來的領域」故名「法界」。cf. 戶崎

宏正本（頁 161）將「法界」譯為「存在界」。 
1389 以上縱使講這些世間之較基礎的項目或要素或元素，亦皆是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

（a-svabhāva）。故不會如西方之洛克（Locke, 1632 - 1704）的基質（substratum）或原子

（atom）等作為一切觀念或事物的依據與產生根源而以本身固定存在著。 
1390 藉由洞察了解欲、色、無色三界為無自性而欠缺本身固定不變的存在，更遑論現代人所執

著的「台灣」、「地球」、或「人世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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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亦是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由於持戒犯戒、安忍忿恚、精進懈怠、

靜慮散亂、智慧惡慧（聰明才智用錯方向）之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緣

故，所以支撐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亦是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由於菩

提分法1391 之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緣故，所以支撐這一套般若波羅蜜

多亦是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1392 由於聖諦、奢摩他（止）、觀見（觀）、

神通、靜慮、解脫、三摩地（等持）、三摩鉢底（等至）之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

自性）的緣故，1393 所以支撐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亦是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

性）的。由於明知、解脫之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緣故，1394 所以支撐

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亦是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由於窮盡、離貪愛、

熄滅之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緣故，1395 所以支撐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

亦是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由於不生智、熄滅智之欠缺本身固定存在

（無自性）的緣故，1396 所以支撐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亦是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

																																																								
1391 bodhipakṣa-dharma: 菩提分法／覺支之法。依主釋（所有格關係，m.）。此中，pakṣa (m., 
翅膀／宗)，而 bodhi-pakṣa (m., 菩提分／覺支) → saptatriṃśad bodhipakṣā dharmāḥ (m. 1 pl., 三

十七菩提分法／三十七道品之法)。 
1392 構成覺悟（菩提）就有其分支部分或組成部分。這些部分的項目稱「菩提分法」。在解脫道

有三十七菩提分法，之後就安住聲聞菩提乃至獨覺菩提。在解脫道並不會說菩提分法是無自性

的，阿含經典用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來開發智慧，其並不用般若波羅蜜多來作為骨幹。然於菩

提道，需更進一步探究菩提分法根本怎麼一回事——無自性，其用通達的探究作為前鋒來運

作，故不只是世間的亦包括出世間的皆要回頭探究。 
1393 以上從四聖諦～等至，這些都是在解脫道非常重要修行的項目或法門，此等亦是無自性。

同前註所述，於解脫道就這些重要修行的項目或法門一直修上去，並不會去探究此等根本怎麼

一回事，然於菩提道，則需回過透來了達這些都是緣起、假名施設，洞悉為空性而無自性。 
1394 (1) 三明（tri-vidyā）：過去的宿命智證明、未來的天眼智證明、導向解脫的漏盡智證明。凡

夫皆處於 a-vidyā 之中，為無明所遮蔽而起惑造業，生老病死輪迴流轉不已。解脫道則還滅之，

捨離無明開發三明。(2) 八解脫（aṣṭā-vimokṣa）：指潔淨五欲，離開貪著的心之八個階段，即內

有色想觀外色解脫，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四無色定（空無邊處解脫，

識無邊處解脫，無所有處解脫，非想非非想處解脫），與滅受想定身作證具足住等八者。又名

「八背捨」，違背三界之煩惱而捨離之，解脫其繫縛之八種禪定也。縱使如此，如上述，三明與

八解脫也是無自性，如此才開發出般若波羅蜜多。 
1395 把這三個「窮盡、離貪愛、熄滅」（kṣaya-virāga-nirodha）成辦了，已經很厲害且足以解脫

了，即便如此，亦如上述一樣也是無自性，如此才開發出般若波羅蜜多。例如《心經》云「無

無明，亦無無明盡」，若只安住無明之窮盡，則只是解脫道，然菩提道進一步看出「無明並非本

身存在為無明」而「窮盡亦非本身存在為窮盡」，以無明之窮盡無自性，故云「無無明盡」。	
1396 (1) anutpāda-jñāna: 不生之智／如實了知無生。依主釋（受格關係，n.）。不生智無自性× 3
層次：(1) 從世間的產生而了悟諸法不生；(2) 對於諸法不生之如實的了知＝不生智；(3) 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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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的。由於涅槃之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緣故，1397 所以支撐這一

套般若波羅蜜多亦是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由於聲聞的位階、獨覺的

位階、成佛的位階之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緣故，1398 所以支撐這一套

般若波羅蜜多亦是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由於第一義之如實了知如實

觀看（勝義之智見）、世俗之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緣故，1399 所以支撐

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亦是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由於無執著之如實了

知、一切智智之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緣故，1400 所以支撐這一套般若

波羅蜜多亦是欠缺本身固定存在（無自性）的。」 

 

【分段要義】 

    般若波羅蜜多（prajñāpāramitā）的基礎在般若（prajñā）——意譯為「智慧」。

又智慧並非本身存在為智慧，其乃源自觀察世間諸現象或事物通通都是緣起、假

名施設而了悟為空性或無自性的，如此才就一一項目逐漸地開發出智慧。接著，

經由不斷的拓展，往橫掃千軍的一切法目而一貫的去通達，如此貫徹倒底，方謂

																																																								
刻的洞察了解不生智是無自性。(2) nirodha-jñāna: 熄滅之智／如實了知不滅。依主釋（受格關

係，n.）。熄滅之智無自性× 3 層次：(1) 經由腳踏實地的修行而熄滅貪嗔癡無明；(2) 對於已經

熄滅貪嗔癡無明如實了知＝熄滅之智；(3) 更深刻的洞察了解熄滅之智是無自性。若皆能通過

上述這三個層次，才能造就般若波羅蜜多。 
1397 在解脫道以涅槃為修行的目標，達成後就安住涅槃。在菩提道則不僅止此而已，涅槃照樣

無自性。涅槃無自性× 2 層次：(1) 初步去認知蘊界處諸法無自性，藉由止觀雙運證得初禪→乃

至非想非非想處定→ 後滅盡定。而涅槃是以滅盡定為基礎來成就的境界，就解脫道而言無從

探究其境界；(2) 然在菩提道照樣洞悉涅槃乃無自性，亦即，在定慧等持之中，涅槃用滅盡定

與熄滅煩惱在做表現，般若波羅蜜多就把智慧更深刻、更透徹地開發，而洞悉涅槃乃無自性。

以上談論的這些都是菩提道比解脫道更深刻、更為高超的地方。 
1398 般若經典之道次第是無自性的，故不會落入凡夫間之大小乘、顯密或部派佛教之諍。此

中，因為正好聲聞的位階是無自性，所以可以廻小向大；而成佛的位階也是無自性，所以觀

音、普賢菩薩都早已成佛了，亦不斷的示現菩薩相。 
1399 不僅洞察了知勝義之智見（paramârtha-jñāna-darśana）為無自性的，且(1) 不落入勝義與世

俗的二分；(2) 不落入勝義的自性見與世俗的的自性見，故造就出般若波羅蜜多亦是無自性。 
1400 此顯：(1) 執著→無執著→如實了知無執著→無執著之如實了知是無自性；(2) 一切智 →
一切智智 ＝ 如實了知一切智／對於一切智的如實了知 → 一切智之如實了知是無自性。因

此，般若經典用無自性／空性做整個開通的事情，如此開通而勝出的即般若波羅蜜多。又由於

般若波羅蜜多不斷地在開通，故其 重要的特性亦是無自性（asvabhāv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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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據此，可看出本一小段1401 的重點有二：第一、佛教從一切法

（蘊處界地水火風～一切智智）入手，來橫掃千軍地洞察了知世間出世間乃至一

切智智之一一法目；第二、如何造就若波羅蜜多之修行的義理：從洞察了知一切

法（蘊處界地水火風～一切智智）為無自性，所以造就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亦是

無自性。由此可知，般若經典在用無自性（空性）做整個開通的事情，如此開通

而勝出的即般若波羅蜜多。又由於般若波羅蜜多乃不斷地在開通，故其 重要的

特性亦是無自性（asvabhāvā）。 

    此中之橫掃千軍的一個一個法目，若比較起前面第二小段之「非圓滿的實現」

的的差異，除了因為已經有詳盡的鋪陳過一次，故在第二次時，省略許多——如

十二緣起支、三世三際、三解脫門、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等——之外。在此段

因是談論「一切法是無自性」的緣故，這個就出世間之解脫道修行的項目，便有

十分著力的地方，可看出般若波羅密多所導出的菩提道，更深奧、更高超。譬如

在解脫道有三十七菩提分法（bodhipakṣadharma），達成涅槃之後就安住聲聞菩提

或獨覺菩提。在解脫道並不會說菩提分法是無自性的，阿含經典用戒定慧解脫解

脫知見來開發智慧，並不用般若波羅蜜多來作為骨幹。然於菩提道，需更進一步

探究菩提分法根本怎麼一回事——無自性，其用通達的探究作為前鋒來運作，故

不只是世間的亦包括出世間的皆要回頭探究。尤其在說「涅槃」無自性，因為，

在解脫道目標為捨離煩惱、生死苦與有為諸行而安住涅槃，故不必去討論涅槃如

何。然而在菩提道，其不只是修出涅槃，更進而洞察了解涅槃是無自性的，故開

發出般若波羅蜜多。更是藉由了悟涅槃是無自性的，故不必只是安住涅槃，涅槃

就可與世界做自在地切換，亦即是，涅槃只是在法界中之可切換的一個環節而已。

																																																								
1401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61）科判為：（四）於一切的事物之中實體或自性是不存在的

（すべてのものに実体(自性)が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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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 

    後，不遑更進一步地討論菩提道與解脫道的關係：此二者不是彼此站在對

立面而來做針鋒相對的事情，而是菩提道把解脫道作為基礎而納入其修行的系統，

再進而擴展至廣大如虛空，以無上菩提為 高超的目標而非僅只解脫涅槃。故在

本小段對解脫道的這些項目或法門1403，不僅功夫到家，且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

再方便善巧地以三十七菩提分法乃至涅槃來度化眾生。總之，般若經典用空性之

無自性在做整個開通的事情，如此開通而勝出的即般若波羅蜜多。又由於般若波

羅蜜多即不斷地在開通，故其 重要的特性亦是無自性（a-svabhāvā）。 

   至於本小段就無自性（asvabhāva）之橫掃千軍的一個一個法目，整理如下表

4-3： 

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意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五蘊）、界、入處、緣

起、顛倒、蓋障、見解之道路（見趣）、渴愛之所行、自我、眾生（有情）、靈

魂（命者）、栽培者、人物（士夫）、個體（補特伽羅）、原人（意生）、年輕人

（儒童）、造作者、使造作者、起者、等起者、感受者、使感受者、地界、水

界、火界、風界、虛空界、分別式認知（識）界、法界（由諸項目作為要素或

所運行的領域）、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持戒犯戒、安忍忿恚、精進懈

怠、靜慮散亂、智慧惡慧（聰明才智用錯方向）、菩提分法、聖諦、奢摩他（止）、

																																																								
1402 涅槃無自性具有二層意義：(1) 以涅槃是無自性，所以在定慧等持之中可不斷地來深化之；

(2) 如《心經》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涅槃是無自性的，故不必只是安住涅槃，涅槃就

可與世界做自在地切換，由此來成就大乘佛教的「世間即涅槃，涅槃即世間」，此通通用對「世

間是無自性」與「涅槃是無自性」之洞察而作切換。譬如《妙法連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有言，世間出世間各種的相貌，包括涅槃，通通在一真法界之全面的暢通與自在切換的當中的

一個棋子而已。又如《法嚴經》所言，一切法都是棋子，這棋子可縮小到比一粒砂還小，擴大

到可比擬整個世界、整個虛空。以是故一切法通通用空性去打通，通通用法界去切換，而不會

有任一法是特異獨行或唯一 閃亮的情形。 
1403 如菩提分法、聖諦、奢摩他（止）、觀見（觀）、神通、靜慮、解脫、三摩地（等持）、三摩

鉢底（等至）、明知、解脫、窮盡、離貪愛、熄滅、不生智、熄滅智、涅槃、聲聞的位階、獨覺

的位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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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見（觀）、神通、靜慮、解脫、三摩地（等持）、三摩鉢底（等至）、明知、解

脫、窮盡、離貪愛、熄滅、不生智、熄滅智、涅槃、聲聞的位階、獨覺的位階、

成佛的位階、第一義之如實了知如實觀看（勝義之智見）、世俗、無執著之如

實了知、一切智智	

	

 

    Evam ukta āyuṣmān Śāradvatīputro Bhagavantam etad avocat: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pariniṣpattaye pratyupasthitā, na nirodhāya.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syacid dharmasyôtpādāya vā pariniṣpattaye 

vā nirodhāya vā ’’tmatāyai vā ’nātmatāyai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 ārambaṇayogena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nirārambaṇāḥ sarvadharmāḥ, tathā hi ta eva dharmā na saṃvidyante, 

yatr’ ārambaṇaṃ bhave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d 

dharmasya hānaye vā vṛddhaye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ṃ samanupaśyati, yo dharmo hīyate vā vardhate vā.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samatikramāya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aṃ samatikrāme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âpacayāya vôpacayāya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asyâpacayo vôpacayo vā bhave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saṃyogāya vā visaṃyogāya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aṃ dharmaṃ saṃyojayed vā visaṃyojayed vā. Āha: nêyaṃ Bhaga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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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naye vā vinaye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o dharmo netavyo vā 

vinetavyo vā.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ôpakārāya 

vā ’pakārāya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asyôpakāraṃ vā ’pakāraṃ vā kuryā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saṃbhavāya vā ’saṃbhavāya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o 

dharmaḥ saṃbhaved vā na saṃbhaved vā.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saṃprayogāya vā viprayogāya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o dharmaḥ 

saṃprayujyate vā viprayujyate vā.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saṃvāsāya vā ’saṃvāsāya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o dharmaḥ saṃvased vā na saṃvased 

vā.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pravṛttaye vā ’pravṛtaye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asya dharmasya pravṛttir vā apravṛttir vā bhave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kriyayā vā karaṇena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asya dharmasya 

kriyā vā karaṇaṃ vā bhave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samatayā vā viṣamatayā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o dharmaḥ samo vā viṣamo vā syā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saṃgrahāya 

vā ’saṃgrahāya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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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o dharmaḥ saṃgrahītavyo vôtsraṣṭavyo vā syā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enacit kāryeṇa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o dharmaḥ kāryakaraḥ 

syāt. (p. 48, l. 1 ~ p. 49, l. 27) 

 

【白話翻譯】 

    如是說已，具壽舍利子稟告世尊曰：「世尊！這一套的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

為了去圓滿實現任何一個項目而設置出來的，也不是為了去熄滅〔任何一個項目

而設置出來的〕。」1404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

1405 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為了去生起、或為了去圓滿實現、或為了去熄滅任何一

個項目、也不是為了或自我性或為了非我性而設置出來的。1406 〔舍利子又再〕

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把任何一個項目當作認知的對象（所

緣）而設置出來的。」1407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

此），以一切法並不當作認知的對象；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舉凡於任何

所在而那個可能會成為認知對象的，但是正好那些項目並不存在為那樣〔的認知

對象〕。」1408 〔舍利子又再〕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為了

																																																								
1404 pratyupasthitā 亦可意譯為「透過實修而成立的／修出來的」，因為整部般若經都在講修行真

實的本事，若只是要講說般若波羅蜜多其實很簡單，但要使般若波羅蜜多設置出來（pratyupa-
sthitā），則需長劫修習的真才實學，故一點都不簡單。cf. 玄奘本（頁 1086a）譯為「現在前」。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7，片 103，行 4）譯為「正現在前／現前」（ཉེ་བར་གནས་པ། nye bar gnas pa）。

Conze 本（p.31）譯為「被設置」（has been set up）。戶崎宏正本（p.162）譯為「是存在」（ある

のである）。 
1405 tathā hi~ 於此脈絡表「順著此條理／的確如此」。世尊順著舍利子的話，而加碼講說其所依

據的條理或法性，此相當於從不了義朝向了義之更進一層次的施設。 
1406 (1) ātmatāyai: (ātmatā) f. 4 sg., 為了自我性→ 此如「主體性」。(2) anātmatāyai: (an-ātmatā) f. 
4 sg., 為了非我性→ 此與「主體性」相對的概念，例如「犧牲小我」或「他者」。以「我空」

之非自我性與「非我空」之非不是自我性，亦即是「非我非非我」，如此才設置出般若波羅蜜

多。此於第三真如品的第六段之 63 組要來排除掉「為了要去作 A 或~A」曾出現過。 
1407 ārambaṇa-yogena: 以認知設置的對象為運作的方式／藉由連結所緣。依主釋（受格關係，

m. 3 sg.）。 
1408 一切能、所二分皆是因緣生，而此一時彼一時之暫時的表象而已，是故能緣、所緣並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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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損減或增長任何一項目而設置出來的。」1409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

此的條理（的確如此），舉凡有任何那樣子項目或被損減或增加，但是般若波羅

蜜多看不到那樣子〔或損減或增加之〕任何的項目。」1410 〔舍利子又再〕稟告

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為了去超越任何一項目而設置出來的。」

1411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舉凡那個可能被超

越的項目，但是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獲得任何那樣的項目。」1412 〔舍利子又

再〕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為了去或縮小或積聚任何一項

目而設置出來的。」1413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

舉凡任何項目可能會具有的或縮小或積聚，但是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獲得任何

那樣的項目。」〔舍利子又再〕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為了

去或結合或解散任何一項目而設置出來的。」1414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

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舉凡那個可能會使結合或使解散的任何項目，但是般

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獲得任何那樣的項目。」1415 〔舍利子又再〕稟告曰：「世

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於引導或非引導任何一項目而設置出來的。」1416 

																																																								
身之存在。因此，我們應該不要太在乎他人的眼光，而被動式地成為他人所認知那樣的對象，

那我們倒底是怎麼一回事？事實上，我們為緣起空性且在世間生死輪迴，而應主動式地導向修

行。cf. 玄奘本（頁 1086a）譯為「佛言如是，以一切法非所緣故，無如是法可為所緣發起般若

波羅蜜多。」 
1409 (1) hānaye: (hāni) f. 4 sg., 損減。(2) vṛddhaye: (vṛddhi) f. 4 sg., 增長。 
1410 (1) kaṃcid: (kaḥ-cid) rel.pron. m. 2 sg., 某一個項目。此作為 r/c clause 之相關子句的主詞，由

於前接 na ~，故此處翻譯為「任何那樣子的項目」。(2) hīyate: (√hā-3P)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

捨棄／被減損。(3) vardhate: (√vṛdh-1Ā)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在增長。那般若波羅蜜多看

到什麼？般若波羅蜜多看到一切法空，看到一切法不二——不減不增。 
1411 samatikramāya: (sam-ati-krama) m. 4 sg., 為了去超越。 
1412 samatikramet: (sam-ati-√kram-1P) opt. 3rd per. sg., 那個可能會超越。 
1413 (1) apacayāya: (apa-caya) m. 4 sg., 為了去縮小／損。(2) upacayāya: (upa-caya) m. 4 sg., 為了

去積聚／益。此二詞源自√ci (5P, 累積／積聚)。e.g. 如股票商場投資之或虧損或漲停。 
1414 (1) saṃyogāya: (saṃ-yoga) m. 4 sg., 為了去相應／結合。(2) visaṃyogāya: (vi-saṃ-yoga) m. 4 
sg., 為了去不相應／解散。此二詞源自√yuj (7U, 結合／套上軛)。 
1415 (1) saṃyojayet: (sam-√yuj-7U) caus. opt. 3rd per. sg., 那個可能會使結合。(2) visaṃyojayet: (vi-
sam-√yuj-7U) caus. opt. 3rd per. sg., 那個可能會使解散。 
1416 (1) naye: (naya) m. 7 sg., 引導。(2) vinaye: (vi-naya) m. 7 sg., 非引導。此「非引導」如不了

義般可視為暫時權宜之方便善巧，等將來機緣成熟後，再行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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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舉凡那個或應被引導或

應被非引導的項目，但是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獲得任何那樣的項目。」1417 〔舍

利子又再〕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為了去或恩惠或怨害任

何一項目而設置出來的。」1418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

如此），舉凡那個可能造作1419 任何項目的或恩惠或怨害，但是般若波羅蜜多並

不會去獲得任何那樣的項目。」〔舍利子又再〕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

蜜多並不是為了去或生出或不生出任何一項目而設置出來的。」1420 〔世尊〕回

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舉凡那樣子的項目或者可能生出或

者可能不生出，但是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獲得任何那樣的項目。」1421 〔舍利

子又再〕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為了去或連接或拆散任何

一項目而設置出來的。」1422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

此），舉凡那個項目或是被連接或是被拆散，但是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獲得任

何那樣的項目。」1423 〔舍利子又再〕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不

是為了去或居住或不居住任何一項目而設置出來的。」1424 〔世尊〕回答：「舍利

																																																								
1417 (1) netavyaḥ: (netavya) (√nī-1U) fpp. → m. 1 sg., 應該被引導。(2) vinetavyaḥ: (vi-netavya) (vi-
√nī-1U) fpp. → m. 1 sg., 應該被非引導。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捕捉在這些「或應被引導或應被非

引導的」之短暫表面的情況，而以空性全程貫通。cf. 玄奘本（頁 1086b）將 naya 譯為「持

去」而 vinaya 譯為「調伏」，故非一組相對概念之詞，此整句譯「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羅蜜

多不為於法持去調伏而現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有法可得持去而調伏故。」 
1418 (1) upakārāya: (upakāra) m. 4 sg., 為了去恩惠／饒益。(2) apakārāya: (apakāra) m. 4 sg., 為了

去怨害／不饒益。譬如國家、種族、人群之間的恩恩怨怨，乃屬世間的範疇。又譬如颱風的來

臨可饒益超商、建材商等，但是卻傷害果農、菜農等，此等亦屬世間的表象。然而，般若波羅

蜜多並不會捕捉在這些恩怨、饒不饒益之短暫表面的情況，所以不會墮於這些世間的恩怨情仇

好惡而開發出空性不二的通達智慧。 
1419 kuryāt: (√kṛ-8U) opt. 3rd per. sg., 那個可能造作。 
1420 (1) sambhavāya: (sam-bhava) m. 4 sg., 為了去生出。(2) asambhavāya: (a-sam-bhava) m. 4 sg., 
為了不生出。 
1421 sambhavet: (sam-√bhū-1P) opt. 3rd per. sg., 那個可能會生出。 
1422 (1) samprayogāya: (sam-pra-yoga) m. 4 sg., 為了要去連接。(2) viprayogāya: (vi-pra-yoga) m. 4 
sg., 為了要去拆散。譬如媒人要去撮合佳偶，猜忌者要去拆散他人姻緣，然般若波羅蜜多不會

執於這些世間的「或連結或拆散」之短暫表面的情況，而以空性全程貫通。 
1423 (1) samprayujyate: (sam-pra-√yuj-7U)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連接。(2) viprayujyate: (vi-pra-
√yuj-7U)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拆散。 
1424 (1) saṃvāsāya: (saṃ-vāsa) m. 4 sg., 為了去居住。(2) asaṃvāsāya: (a-saṃ-vāsa) m. 4 sg., 為了



  

doi:10.6342/NTU201802561 

 

                                                   第壹部分 《善勇猛般若經》之譯注	

335		

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舉凡那樣子的項目或是可能住在一起或是可

能不住在一起，但是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獲得任何那樣的項目。」1425 〔舍利

子又再〕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為了去或生起或不生起〔或

流轉或不流轉〕任何一項目而設置出來的。」1426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

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舉凡那樣子的項目之或可能是生起或可能是不生起〔或

可能是流轉或可能是不流轉〕，但是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獲得任何那樣的項目。」

〔舍利子又再〕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藉用任何一項目的

作用或效果而設置出來的。」1427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

確如此），舉凡那樣子的項目具有或可能的作用或可能的效果，但是般若波羅蜜

多並不會去獲得任何那樣的項目。」1428 〔舍利子又再〕稟告曰：「世尊！這一套

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藉由任何一項目之或平等性或不平等性而設置出來的。」1429 

																																																								
不去居住。譬如世間希望三代同堂，或子女出外打拼離鄉背井等種種居住不居住之情形，又譬

如卡通電影戲劇之結局常會以從此公主與王子就幸福美滿而快樂地住在一起，這都是沒看進去

背後推動的諸條件。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捕捉在世間這些「居住或不居住」之表象，而會以空

性來貫通全程。總之，對於以上總總之無謂的動作——執著、取得——要減少，才能深入且清

楚的觀察，去觀察因緣、法性等，如此才能貫徹修行而開發智慧、才能解開、打通而超脫。 
1425 samvaset: (sam-√vas-1P) opt. 3rd per. sg., 那個可能會居住在一起。目前在不在一起，皆是眼

前的一時現象，還有更深刻的需要去探尋，因此並不捕捉在暫時的表象。 
1426 (1) pravṛttaye: (pra-vṛtti) f. 4 sg., 為了生起／產生出來。(2) apravṛttaye: (a-pra-vṛtti) f. 4 sg., 為

了不生起／產生不出來。指某物質或精神之生不生起，例如電腦手機電影等之新一代的產品能

否產生，皆需觀因待緣，然皆只是眼前的一時現象，還有更深刻的需要去探尋，所以不捕捉在

這些暫時的表象。由於玄奘本於此再接添「流轉不流轉」的翻譯，如（1086b）：「舍利子言，如

是般若波羅蜜多不為於法有所流轉不流轉故而現在前。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有法可
令流轉不流轉故。」此可能因為 pra-vṛtti (f.) 同時具有「生起」與「流轉」二種意思，故本論

文俱翻。 
1427 (1) kriyayā: (kriyā) f. 3 sg., 藉用作用／所應該造作。(2) karaṇena: (karaṇa) n. 3 sg., 藉用效果

／作用後的成效。例如世間靠醫藥手術來治病，般若波羅蜜多看來卻未必如是，因為，某一藥

術可能對某人某物種是良藥，但是對另一人另一物種是毒藥，故沒什麼東西一定有用、一定有

效。以是故，般若經典並不是靠什麼作用或效果而實修現前，而是把這些全部粉粹掉成空性，

任何一個作用或效果必定要放在一個運轉的系統與流程去運作、吸收與轉化才可成立。 
1428 如果任何一法會有什麼可能的作用或會有什麼可能的效果，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捕捉那

樣子的作用或效果，此非否定任何一法之可能有的作用或效果，所以是非常科學的。例如以前

的人沒有抗生素，病得很嚴重死得很慘，現代的人雖有抗生素，但由於藥物濫用卻病得更嚴重

死得更慘，追究其原因並不是抗生素沒有作用效果，而是在當代人類社會這個系統環境下，由

於濫用而致抗藥性的超級細菌的產生，故常失卻掉其作用效果。cf. 玄奘本（頁 1086b）此句譯

為：「佛言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見少法而可為作用作具而現在前故」。 
1429 (1) samatayā: (sama-tā) f. 3 sg., 藉由平等性。(2) viṣamatayā: (vi-ṣama-tā) f. 3 sg., 藉由不平等

性。此中，由於 s 前接母音 i，根據內連音規則（internal sandhi rules）將 vi-s° → vi-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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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舉凡那樣子的項目可能

會是或平等的或不平等的，但是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獲得任何那樣的項目。」

1430 〔舍利子又再〕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為了去或攝受

或不攝受任何一項目而設置出來的。」1431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

條理（的確如此），舉凡那樣子的項目之或可能為應被攝受的或可能為應被拋棄

的，但是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獲得任何那樣的項目。」1432 〔舍利子又再〕稟

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藉由任何一個作用而設置出來的。」

1433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舉凡那樣子的項目

之可能的所應作之造作，但是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獲得任何那樣的項目。」1434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1435 可視為前面「第三真如品的第六段」之延伸，共同的特點為如

何使般若波羅蜜多設置出來或透過修行而顯現出來（pratyupasthitā）。相較於前面

的 63 組（A 或~A）之不二中道，此段提出了 18 組之任一法的不二概念或非任

																																																								
1430 syāt: (√as-2P) opt. 3rd per. sg., 那個可能會是。不論那個事情可能會是平等或不平等的情形，

這一套的般若波羅蜜多通通不會去片面地捕捉稱之為平等或不平等的片面的狀況。 
1431 (1) saṃgrahāya: (saṃgraha) m. 4 sg., 為了去攝受／為了去抓取。(2) asaṃgrahāya: (a-saṃ-
graha) m. 4 sg., 為了去不攝受／為了去不抓取。 
1432 (1) saṃgrahītavyaḥ: (saṃ-grahī-tavya) (saṃ-√grah-9U) fpp. → m. 1 sg., 應可被攝受的。(2) 
utsraṣtavyaḥ: (ut-sraṣ-tavya) (ut-√sṛj-6U) fpp. → m. 1 sg., 應可被拋棄的。 
1433 kāryena: (kārya) (√kṛ-8U) fpp. → m. 3 sg., 藉由所應作的／藉由作用。般若波羅蜜多並不只表

現在一個作用上。平時我們以為特定用途的工具，在特殊的情況下，可有多樣的用途。我們用

一般約定俗成的視角在看這些事物，用社會大眾片面添加於事物的常識（即生活知能）在過

活，然而般若波羅蜜多則非如是，而是完全地鬆綁解開，某物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處所、不

同的眾生、不同的情境，其用途作用可能就會有所不同。故日常生活不應只是單方面的、片面

的在看事情、行事情。 
1434 kāryakaraḥ: 所應作之造作。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sg.）。事情應該不應該作，都是放

在系統、脈絡、流程、道路、以及所重視的價值觀之上而來評斷的，如果沒把這一些打開，則

談不上所應作或所不應作。以是故，般若波羅蜜多並不去追逐在任何的語詞、在任何的表象、

在任何的二邊式的分別。而此中，也並沒有否定任何項目之可能的所應作或可能的作用效果

等。 
1435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62）科判為：（五）智慧的完成是沒有目的觀念（知恵の完成

に目的観念はない）。此段可視為前面「第三真如品的第六段」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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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之單一面向來解開思惟，1436 這些 主要闡述的重點為：無論目前任一法正

反之 A 或~A 情況、或是處於某一個 X 面向，此等皆只是眼前的一時表象，還有

更深刻的需要去探尋，因此真正的智慧並不會捕捉在暫時的語詞、浮面的表象、

片面的分別，而需拋開凡夫落二邊的自性見，即減少針對 A／~A 或 X 之無謂的

動作——執著、取得，才能深入且清楚的去觀察因緣、空性、不二、法性等，如

此才能貫徹修行而開發智慧、才能解開、打通而超脫，亦即是說，經長時的真才

實學的如是修習，這一套的般若波羅蜜多方才設置出來、方才現在前、或方才修

出來。 

    以下表 4-4 為此 18 組之任一法的不二概念或非任一法的單一面向： 

(1) 非為了去生起（utpādaya）、圓滿實現（pariniṣpatti）或熄滅（nirodha）任一

法，(2) 非為了任一法的自我性（ātmatā）或非我性（anātmatā），(3) 非把任一

法當所緣（ārambaṇa），1437  (4) 非為了去損減或增長（hāni/vṛddhi）任一法，

																																																								
1436 此 18 組相較於前面的 63 組（A 或~A），約有 9 組相重複——如無增無減、非合非離、非

益非損、非生非滅、非我非無我、非有所緣非無所緣、非有恩非無恩、非調伏非不調伏、非住

非不住，然而若是就法義的延伸則無盡。 
1437 某一法作為所緣的哲學思維：例如儒家的五倫／三綱五常，即是用連結任何所緣而設置出

來的（ārambaṇa-yoga），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五種

人倫關係即是世間法。然般若經典則非如此，其以世界的一切都是空性，都是寂靜，無所謂那

一個是主體、無所謂那一個是客體或對象。如果以般若波羅蜜多在運作而不是 vi-jñāna/ 
vikalpa，則蘊界處諸法全部空性通達，由此世界無所謂本身存在為認知的對象。除了儒家講

ārambaṇa，一神教更是塑造能創造的神，與所造的對象，而此二者皆以本身固定存在著。然般

若經典將我們從這能緣、所緣之二分的框架當中搶救出來，揭櫫「以一切能、所二分皆是因緣

生，而此一時彼一時之暫時的表象而已，是故能緣、所緣並非本身之存在」。因此，我們應該不

要太在乎他人的眼光，而被動式地成為他人所認知那樣的對象，那我們倒底是怎麼一回事？事

實上，我們為緣起空性且在世間生死輪迴，而應主動式地導向修行。故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

非連結任何所緣而設置出來的，如果把自己、他人當作所緣，我們在做世間的事情。不把自己

當作所緣，如此才有機會開發出 prajñā-pārami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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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  (5) 非為了去超越（samatikrama）任一法，1439  (6) 非為了去縮小或積聚

任一法（apacaya/upacaya），(7) 非為了去結合或解散（saṃyoga/vi-saṃyoga）任

一法，1440  (8) 非為了去引導或非引導（naya/vinaya）任一法，(9) 非為了去

恩惠或怨害／饒益或不饒益（upakāra/apakāra）任一法，(10) 為了去生或不生

（sambhava/ asambhava）任一法，1441  (11) 非為了去連接或拆散（samprayoga/ 

viprayoga）任一法，(12) 非為了去居住或不居住（saṃvāsa/ asaṃvāsa）任一法，

(13) 非為了去生起或不生起（pravṛtti/a-pravṛtti）任一法，(14) 非為了去流轉或

不流轉（pravṛtti/a-pravṛtti）任一法，(15) 非藉用任一法的作用或效果（kriyayā/ 

																																																								
1438 不增不減的哲學思維：初修行者現實上與實修上，於心態上需要負面排除與正面增長→然

這些現實根本怎麼一回事？貫徹怎麼一回事？答曰「根本無自性，貫徹無上菩提」。因此，初步

修行上之善與惡的分別、過失與功德的減增，需更進一步以空觀與不二中觀的智慧來消融之。

若不如此，只會掉入分別知見的泥沼，以分別心與數量累積的執著，致使無法突破且等級難以

提昇，遑論到無上正等覺。般若經典所做的不僅於現實上、實修上善惡能分辨、惡法能減損與

善法能增長，更重要的是透徹的了知空性而導入般若波羅蜜多乃至無上正等覺。e.g. 梁武帝與

達摩祖師的公案。 
1439 不可超越的哲學思維：初步可說藉由修行超越凡夫地，在修行的道路次第增長，一直到

高的佛地。然而，進一層次的智慧應漸次帶出來，透果智慧方不致落入執著獲得證德、數目的

累積之泥澇，通過智慧才可真正形成等級的突破，往 高超的目標而全程的貫通。智慧可帶出

一切法空、一切法假名施設、一切法平等，故並不是有任何一法低低在下而有任何一法高高在

上。因此之故，解脫的涅槃並不是在三界的上面或外面，解脫的涅槃就在法性。只要對於一切

現象、一切法，不用任何自性見去套用、不用任何煩惱在攪動、不用任何對象在追逐，如此即

熄滅、即寂靜、即安住。所以涅槃並不是跑到世間的上面或外面去超越，任何跑到上面或外面

者，皆是諸行無常、皆是變動不居的情形。真正的超越為無一法可超越，如此形成空性不二之

全程通達。 
1440 結合或解散的哲學思維：凡夫通常只會看在結合或解散的表面，而執著目標就是要結合或

目標就是要解散。佛教謂世間的結合或解散，乃至五蘊的解散，都是因緣生，都是無常、脆

弱、困苦。因此，佛法從世間的結合與解散現象的表面，來開發出空性、不二、如幻似化的智

慧，故不會墮入結合或解散之二邊的見解，以及堅持要結合或解散，而產生無盡的煩惱與紛

爭。這裡勝出的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1441 生不生的哲學思維：首先，沒事就寂靜，談不上生或不生。其次，如果這世界產生了什

麼，佛教不會像凡夫們一窩蜂地去問誰生的？生了什麼？何時何地如何生的？而是去探究其背

後生出的關連條件，由於是因緣所推動而不是本身固定的出生，故所謂的出生即無自性、如幻

似化。關連而言，並非出生就是好，不出生就不好，重要的是因為出生，則老病死並其整個的

流程。凡夫以自我為中心，捕捉表象語詞，故慶祝我家喜獲麟兒喜得千金，正好捕捉在 5-WH
而掛一漏萬，而追逐抓在這些短暫表面的，結果對事情確實的一貫情形，沒興趣，也沒能力通

達進去。般若經典對凡夫執此，則先鬆綁，看清這世界之一貫真如、法界、法性。倘若這世界

有生不生的風浪起時，就把這些生不生的因緣條件給帶出來，而通達其流程，因此就不會追逐

抓在這些短暫表面的。如一神教說都是神生的，而一般人說都是父母生的、都是國家培養的來

吃大家，因此大家都停格於世界之能生所生、能造所造的表面情況。此嚴重地障礙吾人看清楚

生命的事實而遲遲無法趣入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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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aṇena），(16) 非藉由任一法之平等性或不平等性（samatā/viṣamatā）」1442 ，

(17) 非為了去攝受或不攝受（saṃgraha/asaṃgraha）任一法1443 ，(18) 非藉由

任一作用／所應作（kārya）。 

 

 

    Āha: gambhīr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Āha: rūpa-gambhī-ratayā 

Śāradvatīputra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evaṃ 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a-

gambhīratayā Śāradvatīputra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Avidyā-gambhīratayā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saṃskāra-vijñāna-nāmarūpa--ṣaḍāyatana-sparśa-vedanā-

tṛṣṇôpādāna-bhava-jāti-jarā-maraṇa-śoka-parideva-duḥkha-daurmanasyô-pāyāsa-

gambhīratayā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Viparyāsa-gambhīratayā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Pañca-nivaraṇa-gambhīratayā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Dṛṣṭi-

gambhīratayā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Ātma-gambhīratayā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1442 平等不平等的哲學思維：諸法無常變化多端起起伏伏，表象上諸法皆是不平等，然諸法皆

是緣起深入探究其根本，都是空性而具平等性。如《心經》之「色不異於空，空不異於色，色

即是空，空即是色」，此二層次相互切換，故不會掉入片面的蘊處界諸法，或片面的空性。般若

波羅蜜多以「色空不二」並不會片面地掉在平等性，也不會片面地掉在不平等性。 
1443 攝受不攝受的哲學思維：首先，佛法初步上隨緣。其次，若有機緣，則以四攝法——佈

施、愛語、利行、同事——攝化眾生。再者，關連地應帶出攝受三部曲的智慧，(1) 隨緣→(2) 
積極攝受→(3) 了解一切法非攝受非不攝受。要言之，菩薩攝受眾生乃慢慢地依次第引導彼等

到達修行道路上，等到彼等於道路上軌時，就可令之獨立修行而將來自入無餘依涅槃，故非如

一神教、或政治上的黨派般，汲汲營營地將彼等眾生納為自己的教徒或黨派，致使信徒或黨員

眾多而壯大自己聲勢。據此，可了知般若經典之所謂的「攝受」（saṃgraha），乃表面上雖然在

攝受眾生，實無所謂眾生攝受或不攝受。正如《金剛經》云：「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

胎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
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如果有

想說「這是我所攝化的眾生」，則菩薩即非名菩薩。如果任何眾生為應被攝受的，有其可攝受的

道理，以及攝受後的引導修行；如果為不可攝受而應被拋棄的，則應檢視癥結何在？在邪見？

在煩惱？在固執？在障礙？一般凡夫，常用「不可救藥」或「朽木不可雕也」，放棄或槍斃就算

了而便宜行事。在佛法，如果有問題，追朔問題的癥結，試著去對症下藥，有問題就用更長遠

的時間、更大勢的安忍、更方便善巧的方法去關連的運作。故無所謂一分為二，一者可攝受、

一者無可救藥而不可攝受。然而，在佛教史上就有唯識學派／法相宗，他們認為眾生先天具足

五種不同之性質與素性，係由阿賴耶識中之本有種子所決定，乃無法改變者，故立五姓各別之

說，故主張「五種性」，此中之第五無性有情（無種性／無性闡提）是永遠沈於有漏生死，無法

離苦，僅能修五戒十善，而生於人天者。此類似放牛班，有違菩薩精神似乎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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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va-gambhīratayā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Prapañca-gambhīratayā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Aprapañca-gambhīratayā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Śīla-dauḥśīlya-

gambhīratayā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Kṣānti-vyāpāda-vīrya-kausīdya-dhyāna-

vikṣepa-prajñā-dauṣprajñêndriya-bala-bodhyaṅga-smṛtyupasthāna-

samyakprahāṇarddhipādâviparyās’-āryâṣṭāṅgamārga-duḥkha-samudaya-

nirodhamārga-vimuktajñāna-darśanâtītânāgata-pratyutpanna-tryadhvasamatā-

gambhīratayā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Caturvaiśāradyarddhipādâbhijñā-

gambhīratayā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Atītânāgatapratyutpannâsaṅgajñāna-

gambhīratayā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Buddhadharma-gambhīratayā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Kṣayajñānânutpādajñāna-nirodhajñānâbhisaṃskāra-jñāna-

virāgajñāna-gambhīratayā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Nīvaraṇa-gambhīratayā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p. 49, l. 28 ~ p. 50, l. 21) 

 

【白話翻譯】 

    〔舍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1444 〔世尊〕

回答：「舍利子！藉由物質是深奧之一貫情形，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

1445 舍利子！如是感受、概念認定、心意之組合的造作、分別式知覺是深奧之一

貫情形，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藉由無明知（無明）是深奧之一貫情

																																																								
1444 gambhīrā: (gambhīra) adj. f. 1 sg., 深奧的。舍利子感嘆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此為

「知其然」，而世尊。接下來會把何以深奧的道理帶出來，而「知其所以然」。 
1445 gambhīratayā: (gambhīra-tā) adj. f. 3 sg., 藉由深奧的一貫情形。我們不能說：「這個東西很

爛，所以般若波羅蜜多是很爛。」或是說：「如果我很憂愁，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就很憂愁。」因

為，這只是用 vijñāna+ vikalpa 在看圖說故事而已。當我們說：「這張桌子或 X 是深奧的，所以

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此則有在解開我們所處的世間、所修行的道路之基本的向度（長／

寬／高／時間－4D）⇒ prajñā。這些通通都不是用凡夫分別知見、肉眼等六根而帶出來的。實

相上桌子或 X 是無限廣大，然會被凡夫之分別知覺所看扁。如果我們在看世界，任何的項目通

通是掛在這個世界，若不是廣大世界來作為其完整的領域，世界談不上任何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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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藉由條件推動之複合的情形（行）、分別

式認知（識）、精神與物質（名色）、六種感官通路（六入處）、感觸（觸）、感受

（受）、貪愛（愛）、執取（取）、存在（有）、出生（生）、衰老死亡（老死）、憂

愁、感嘆、困苦、悲傷、苦惱是深奧之一貫情形，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

的。1446 藉由顛倒是深奧之一貫情形，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藉由顛

倒是深奧之一貫情形，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1447藉由顛倒是深奧之

一貫情形，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藉由五蓋1448 是深奧之一貫情形，

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藉由邪見是深奧之一貫情形，1449 才談得上般

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藉由自我的概念是深奧之一貫情形，1450 才談得上般若波

羅蜜多是深奧的。藉由眾生是深奧之一貫情形，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

藉由戲論是深奧之一貫情形，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藉由不戲論是深

奧之一貫情形，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藉由持戒與犯戒是深奧之一貫

情形，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藉由安忍與忿恚、精進與懈怠、靜慮與

散亂、智慧與惡慧（聰明才智用錯方向）、生命之感官裝備（五根）、生命之力量

（五力）、構成覺悟分支部分（七覺支）、心念現前安住（念住）、正確的斷除（四

正斷）、神通的基礎（四神足）、不顛倒、聖八支道（八正道）1451、苦集滅道（四

																																																								
1446 若把緣生十二支與憂悲苦惱等看進去其深奧的向度，方才會成就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

此中像無明，以及如下的顛倒、五蓋、邪見、自我的概念等負面的法目，無關乎道德，這些通

通都有其觀看與解釋深度，有其來龍去脈的因緣，例如眾生的負面情意、分別認知、自我中心

等心態、阿賴耶識、習氣等之深澳的向度。 
1447 viparyāsa-gambhīratayā: 藉由顛倒之深奧的一貫情形。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3 sg.）。此指

四顛倒見：常、樂、我、淨。《勝鬘夫人經》謂世界原是本性清淨心，無奈客塵所染，此事則深

奧的不得了。故此諸顛倒而眾生固執此諸顛倒，此皆有其深奧的向度。 
1448 pañca-nivaraṇa-gambhīratayā: 藉由五蓋或五障之深奧的一貫情形。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3 sg.）。五種將眾生蓋在輪迴的障礙，即貪欲，瞋恚，睡眠，掉悔，懷疑五者。 
1449 dṛṣṭi-gambhīratayā: 藉由見解或邪見之深奧的一貫情形。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3 sg.）。 
1450 ātma-gambhīratayā: 藉由自我的概念或自我的見解之深奧的一貫情形。持業釋（同位格關

係，f. 3 sg.）。當 ātman 當複合詞之前者（member A）時，通常將強勢音 ātmā 減弱→ ātma。 
1451 āryâṣṭāṅgamārga 聖八支道（八正道／八聖道）：由八個分支部分——正見、正思惟、正語、

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所組成之高超的修行道路。外表標示為 ārya (聖)，其表

不同於凡夫層次，而走上高超的修行道路；內容則表 samyak (正)，其有「正確」並「圓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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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諦）、解脫知見（五分法身）1452 、過去未來現在、三世之平等性1453 是深奧之

一貫情形，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藉由四無所畏懼1454 、神通的基礎、

神通是深奧之一貫情形，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藉由如實認知無執著

於過去未來現在1455 是深奧之一貫情形，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藉由

佛法（組成諸佛如來的項目）是深奧之一貫情形，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

的。藉由如實認知窮盡（盡智）、如實認知不生（無生智）、如實認知熄滅（滅智）、

如實認知非面對對象而複合的造作（無作智）、如實認知離貪（離染智）是深奧

之一貫情形，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1456 藉由障礙是深奧之一貫情形，

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1457」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1458 對於世間出世間的、道德不道德的、作對作不對的、正確不正

確的法目等，這些通通有其深度（gambhīra）可言。把這些看進去其深度，如此

才造就般若波羅蜜多的深度。1459 區別於此，若只有用凡夫的認知（vijñāna）與

																																																								
面」的意思。 
1452 vimukti-jñāna-darśana: 解脫知見／如實認知、如實觀看已修到的解脫。依主釋（受格關

係，n.）。 
1453 tryadhva-samatā : 三世之平等性／三世諸法悉皆平等。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454 catur-vaiśāradya: 四無所畏懼／四無畏。帶數釋（同位格關係，n.）。 
1455 atītânāgatapratyutpannâsaṅga-jñāna: 如實認知無執著於過去未來現在／對過去未來現在無執

著之如實了知。依主釋（受格關係，n.）。 
1456 以上從如實認知窮盡（盡智，kṣayajñāna）～如實認知離貪（離染智，virāgajñāna），可看出

般若經典之重視諸智慧的。 
1457 如上註，在這裡都是講「～智」，若隨順此文脈，則玄奘本譯為「棄諸蓋智」（nivaraṇa-
prahāṇa-jñāna/ nivaraṇa-pratiniḥsarga-jñāna）似乎較妥當。此亦見 Hikata 梵校本（p.50, n.8）。cf. 
玄奘本（頁 1086c）譯為「棄諸蓋智甚深故，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為甚深。」 
1458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66）科判為：（六）智慧的完成是深遠的緣故（知恵の完成が

深遠であるゆえん）。 
1459 此中無關乎道德，這些法目通通都有其觀看與解釋深度，有其來龍去脈的因緣，例如眾生

的負面情意、分別認知、自我中心等心態、阿賴耶識、習氣等之深澳的向度。「深奧」的哲學思

維：當我把你看得很深奧時，自己的深度才能出得來；當我把人家看扁、看淺時，自己就比人

家更扁、更淺。般若波羅蜜多不是什麼東西，其來自於走到第一線去看世界，以及走上修行的

道路，步步修上去。如果我們在看世界能夠看得深刻，則我們的智慧就深刻，如果我們修行就

只是應付一下（e.g.考試、學位、證書等之形式主義），則我們就膚淺而無智慧。只有我們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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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vikalpa），則那個頂多只是常識，帶不出般若波羅蜜多之深度。1460 

    當我們能夠開發的越來越深奧的時後，如此地般若波羅蜜多也就會越來越深

奧。故般若波羅蜜多不是什麼具象的東西，而是靠把某一法目之幾個組成的基本

的向度——深度、長度、廣度、高度等——一一解開來，解開之後，觀察其無常、

緣起、不二中道與不生不滅，由此等都出來了，由此就把般若波羅蜜多給帶出來

了。也正因為如此，任何一法皆深奧而不簡單，皆不應被看輕。1461 

    以下將這一段所提到的深奧之「世間出世間的、道德不道德的、作對作不對

的、正確不正確的諸法目」整理如下表 4-5： 

色受想行識等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處、觸、受、愛、

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顛倒、五蓋、邪見1462、自我1463、

眾生、戲論、不戲論、持戒與犯戒、安忍與忿恚、精進與懈怠、靜慮與散亂、

																																																								
看世界的時候，把世界的整個系統、把這些目前冰山一角的表現併其深海底部分、歷史原油之

組成與來龍去脈給回溯出來，其深奧方才帶得出來。例如，一支鉛筆不僅是一支鉛筆，若其從

物理、化學切入則十分深奧。《阿含經》謂「緣起甚深」，任何的法目，若解開其組成成分、帶

出點點滴滴產生的環節與流程，這些都極不簡單。故世間產生生任何一法，皆因緣甚深，皆是

極微細的、極廣大的。此基本的向度——如果蘊界處諸法都來解開其深度，關連的智慧才有其

深度可言；如果蘊界處諸法都來解開其寬度，關連的智慧才有其廣度可言；如果蘊界處諸法都

來解開其高度，關連的智慧才有其高度可言；追溯緣起之一個波段、一個波段等——這個就是

「緣起甚深， 極甚深」。以是故，正因為世界是無邊的、深奧的、廣大的，所以佛法是無邊

的、深奧的、廣大的。 
1460 故般若經典不作(1) 自性見，(2) 二分的分別知見（vijñāna/vikalpa）。倘若只有 vijñāna/ 
vikalpa 談不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怎樣的，亦即，帶不出其甚深、廣大、高超、微細。 
1461 藉由任何一法是廣大的、深奧的、無邊的，所以般若波羅蜜多是廣大的、深奧的、無邊

的。故不要去看輕任何一位眾生。正如《法華經．常不輕菩薩品》中，常不輕菩薩言：「我不敢

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只不過是一隻狗、一隻螞蟻嘛！縱然只是一隻狗、一隻螞蟻，彼

等亦是在整個造業受報全流程的冰山一角而已，我們沒看到的還很多很多。因為凡夫都看得很

短暫、很表面、很褊狹，由此我們的知見就被限制住，我們的情緒也被勾牽而起惑造諸惡業、

流轉生死。 
1462《楞伽經》有謂：眾生因無始以來皆有能取、所取之二取的習氣，故這也是為何吾人雖然在

讀佛經後，仍然會起邪見、錯誤的知見的緣故。般若經典要去考察的是，這是「邪見」，其來龍

去脈為何？眾生為什麼會產生邪見？以及邪見將會帶領眾生到什麼趣向？所以 dṛṣṭi 之觀看與解

釋都有其深奧的向度可言。 
1463 在心理諮商上，切勿對受困者直言「不要難過」、「不要開心」，這是一點的沒有用的，甚至

反而更令對方難過。同樣的，若只因佛教說「諸法非我」故請對方不要產生我見，這也是一點

都沒有用的。因為形成我見（我愛、我慢、我執）有其深刻的道理，如果此深刻的道理沒有解

開出來，則我見的問題就無法解決，故稱之為「自我」（ātman）這個概念、這個見解，有其深

澳的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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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與惡慧、五根、五力、七覺支、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不顛倒、八聖

道、四諦、解脫知見1464 、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平等性1465、四無所畏懼1466 、

神足神通、三世無著智、佛法、盡智、無生智、滅智、無作智1467 、離染智、

棄諸蓋智1468 。 

 

 

    Tad yathā ’pi nāma Śāradvatīputra samudro gambhīro vipulo ’prameya, evam eva 

prajñāpāramitā gambhīrā vipulā ’prameyā. Gambhīrêti 

Śāradvatīputrâprameyadharmaratnasaṃcayabhūtā, yasyā gādho na labhyate. 

Gambhīrêti Śāradvatīputra nâsyā gatir labhyate. Gambhīrêti Śāradvatīputra nâsyā 

guṇaparyanto ’dhigamyate. Tad yathā ’pi nāma Śāradvatīputra samudro mahāsāgaraḥ 

sarvaratnasaṃnicayo ’prameyaratnabharito mahāratnaparipūrṇaḥ, evam eva 

prajñāpāramitā sarvadharmaratnasaṃnicayā 

mahādharmaratnasaṃnicayā ’prameyadharmaratnasaṃnicayā. (p. 50, l. 22 ~ p. 51, l. 5) 

																																																								
1464 vimukti-jñāna-darśana (解脫知見／如實認知、如實觀看已修到的解脫)，此為五分法身第五

個部分，乃解脫道的極致，不只修到解脫，而且如實認知、如實了知、如實觀看到解脫。當中

重點有二：(1) jñāna-darśana (知見)，前者表前五根，而後者為第六意根，合起來有「在看這世

界、且看得進去看得懂，故知見並行」的意思。(2) vimukti-jñāna-darśana (解脫知見) 則表示不

僅已經修到解脫，且對此已修到手的解脫，有在看且看得進去看得懂，故知見並行。 
1465 時間對所有眾生皆公平、時間的每個剎那也皆公平。佛教看淡時間，而看重諸法之因緣生

滅、緣起流程，據此才帶出時間的面向（過去未來現在）或向度（現在剎那不住、立刻成為過

去）。此中，由 adhvan (m., 世／道路／時) 而帶出時間；由 loka (m., 世界) 而帶出空間。 
1466 如來四無所畏：(1) 諸法現等覺無畏，(2) 一切漏盡智無畏，(3) 障法不虛決定授記無畏，

(4) 為證一切具足出道無畏。另外尚有菩薩四無所畏：(1) 聞陀羅尼受持演說其義得無所畏，(2) 
由證無我，煩惱他相現行俱生不通達威儀，三業清淨大守護成就無畏，(3) 常持法而不忘失，

畢竟通達慧方便，救度有情見歡喜，淨諸障難無畏，(4) 不忘失一切智心，不於餘乘而求出

離，能得圓滿自在一切種利益有情無畏。 
1467 anabhisaṃskāra-jñāna: 無作智／如實認知非面對對象而複合的造作／無對待不假造作而任運

自然之如實了知。依主釋（受格關係，n. 1 sg.）。初學者無可避免地以面對對象而複合的造作，

之後昇華為無所緣、打通而無對待，此時的造作就成為任運自然而不假造作。此智乃般若經之

不共於阿含經的智慧，就把不二中道之實修給究竟圓滿。 
1468 由於後半部都是講「～智」，故此處隨順文脈與玄奘本（頁 1086c），且避免重複講「五蓋」

之過，而將原文的「蓋障」（nivaraṇa）改為「棄諸蓋智」（nivaraṇa-prahāṇa-jñāna/ nivaraṇa-
pratiniḥsarga-jñāna）。亦可參見 Hikata 梵校本（p.50, 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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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翻譯】 

    〔世尊續答〕：「舍利子！譬如海洋是深奧的、廣大的、無量的，1469 同樣地

般若波羅蜜多亦是深奧的、廣大的、無量的。舍利子！所謂的「深奧」乃無量的

法寶之真實的積聚1470，其之淺處是不被獲得的。1471 舍利子！所謂的「深奧」，

其之路徑是不被獲得的。1472 舍利子！所謂的「深奧」，其之內涵品質之範圍（功

德之邊界）並不是可以被達到的。1473 舍利子！譬如海洋是大海、一切珍寶之積

聚、無量珍寶之充滿、廣大寶藏之充滿，1474 同樣地般若波羅蜜多亦是一切法寶

之積聚、廣大法寶之積聚、無量法寶之積聚。」1475 

 

【分段要義】 

																																																								
1469 (1) samudraḥ: (sam-udra) m. 1 sg., 海洋 = sāgara (m., 大海)。(2) gambhīraḥ: (gambhīra) adj. m. 
1 sg., 深奧的。(3) vipulaḥ: (vi-pula) adj. m. 1 sg., 廣大的。(4) aprameyaḥ: (a-pra-meya) (a-pra-
√mā-2P) fpp. → m. 1 sg., 不可被度量的／無量的。 
1470 aprameyadharmaratna-saṃcayabhūtā: 無量法寶之真實的積聚。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其中，ratna (m., 寶藏)，saṃcaya (m., 積聚)，bhūtā (f., 現實存在／真實的)。 
1471 (1) yasyāḥ: (yā) rel.pron. f. 6 sg., 那個的／其之。(2) gādhaḥ: (gādha) m. 1 sg., 淺灘／淺處。

《解深密經》謂現起的分別知覺之六識，通通以阿賴耶識（ālaya-vijñāna）／阿陀那識（ādāna-
vijñāna）作為其依據。而六識似大海所起的浪花，浪花看似表淺，但其乃依托在整個的深奧大

海，故六識亦是深奧的，以是故，「一真一切真，一深一切深」，整個世界都是深奧的、般若波

羅蜜多是深奧的、佛法亦是深奧的。除非方便於凡夫之膚淺的見解——遍計所執——而所作之

度化的權宜施設，世界沒什麼是膚淺的，而只有膚淺的眼光。 
1472 所謂的「深奧」從何講起？在此，可視為一種後設哲學，而佛教不會掉在語詞的戲論，是

放在面對與觀察這個世界，察其「路徑」（gati）乃深奧得不得了，例如，一塊錢乍看之下，淺

顯得很，然若從貨幣經濟學（monetary economics）來切入其貨幣起源、流通的網絡、以及其與

商品、市場價格之間的關係與總體經濟現象等來龍去脈，則是十分深奧的，不是我們表面上看

的一塊錢而已。 
1473 (1) guṇa-paryantaḥ: 內涵品質之範圍／功德之邊界。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1 sg.）。(2) 
adhigamyate: (adhi-√gam-1P)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達到的。 
1474 (1) mahā-sāgaraḥ: 大海／廣大的海洋。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sg.）。(2) sarvaratna-
saṃnicayaḥ: 一切珍寶之積聚。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1 sg.）。(3) aprameyaratna-bharitaḥ: 無

量珍寶之充滿。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1 sg.）。其中之 bharitaḥ 乃源自√bhṛ (1U, 承擔、維持

／充滿)而來的名詞 bhara (m.)，然後去-a 加-ita 而行稱的被動分詞 bharita (ppp., 充滿著)。(4) 
mahā-ratna-paripūrṇaḥ: 廣大珍寶之充滿。持業釋（同為格關係，m. 1 sg.）。 
1475 (1) sarvadharmaratna-saṃnicayā: 一切法寶之積聚。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2) 
mahā- dharmaratna-saṃnicayā: 廣大法寶之積聚。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3) aprameya 
dharmaratna-saṃnicayā: 無量法寶之積聚。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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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銜接上一段之談論知其所以然之「深奧」，在本一小段1476 續以大海的深奧

的、廣大的、不可被度量的等之極限用詞來作進一步的解說。通常佛經以「虛空

廣大無分別」來譬喻「真空」，而以「海洋深奧無量寶藏積聚」來譬喻「妙有」，

故這裡要假借隱藏於深海底之一切珍寶，而譬喻地帶出般若波羅蜜多之所有深奧

的積聚法寶。而所謂的「深奧」，其「淺處」（gādha）與「路徑」（gati）乃不可被

獲得，以及其「內涵品質之範圍／功德之邊界」（guṇa-paryanta）亦不是可以被達

到的。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nidarśanena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syacid 

dharmasyôpalambhena pratyupasthitā, yaṃ dharmaṃ nidarśaye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jñānena vā ’jñānena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asya 

dharmasya jñānaṃ vā ’jñānaṃ vā syā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 ārakṣāyai vā guptyai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asya dharmasy’ ārakṣāṃ vā guptiṃ 

vā kuryā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saṃgrahāya vā 

parigrahāya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asya dharmasya saṃgrahaṃ vā parigrahaṃ vā kuryā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niśrayeṇa vā aniśrayeṇa vā 

																																																								
1476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68）科判為：（七）以大海的深度來比喻（大海の深さにたえ

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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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samanupaśyati, yasya dharmasya niśrayaṃ vā aniśrayaṃ vā kuryā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 ālayena vā vilayena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asminn1477  ālayaṃ vā vilayaṃ vā kuryā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âbhiniveśena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asmin-n- abhiniveśaṃ kuryā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âdhyavasānena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na 

samanupaśyati, yasmin-n-adhyavasānaṃ kuryā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saṃvāsena vā ’saṃvāsena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ena dharmeṇa 

sārdhaṃ vase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saṃdhinā 

vā visaṃdhinā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o dharmaḥ saṃdhātavyo vā visaṃdhātavyo vā.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rāgeṇa vā virāgeṇa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asmin dharme rajyeta vā virajyeta vā.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dveṣeṇa vā adveṣeṇa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o dharma sadveṣo 

vā vigatadveṣo vā bhave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1477 根據「短母音-n＋母音⇒n becomes nn」之外連音變化規則，此處應更正為 Yasminn ā°，而

非 Hikata 梵校本（p.51 , l.24）之 Yasmin n’ ā°。且法義文脈亦支撐此。查 Vaidya 天城體版（p. 
30）則少了此外連音變化而為 यिस्म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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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ena vā vigatamohena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yo dharmo mūḍho vā syād vigatamoho 

vā.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jñāpayitrā 

vā ’jñāpayitrā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m upalabhate, na samanupaśyati, yaṃ dharmaṃ jānīyād yasya vā 

dharmasya jñāpayitrā vā bhavet.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prakṛtyā vā ’prakṛtyā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syacid dharmasya prakṛtiṃ vā ’prakṛtiṃ vā samanupaśyati. Āha: 

n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kasyacid dharmasya śuddhyā vā viśuddhyā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ṃ 

samanupaśyati, yaṃ dharmaṃ śodhayed vā viśodhayed vā. (p. 51, l. 5 ~ p. 53, l. 3) 

 

【白話翻譯】 

    〔舍利子繼續〕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顯示任何一

法而設置出來。」1478 〔世尊繼續〕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

此），舉凡那個可能使顯示出任何一個項目，但是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藉由取得

在那樣的項目而設置出來。」1479 〔舍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

多並非藉由認知或不認知任何一項目而設置出來。」〔世尊〕回答：「舍利子！順

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凡任何一個有關那樣子的項目之可能為或認知或不

																																																								
1478 此何以故？其原因有二：(1) 以一切法空、一切法假名施設，因此並無任何一法可被設置或

現前；(2) 佛教要作的是整個全套的系統、整個全套的道路，而非追逐、捕捉在單一項目上。

全套到什麼地步？到無限廣大、無限深奧、無限通達，此方才所謂的般若波羅蜜多。 
1479 (1) nidarśayet: (ni-√dṛś-1P) caus. opt. 3rd per. sg., 那個可能使顯示出。(2) upalambhena: (upa-
lambha) m. 3 sg., 獲得、取得。源自√lambh=√labh (1U, 取得、獲得)。根據般若波羅蜜多之此處

的教導，無論人家給你顯示任何項目，我們皆不應取得於其上，正如《楞伽經》就講說切勿

「隨文取義」。一般教育會失敗，就是取得在人家丟給你的之上、捕捉在這一題會不會考之上、

或者每個字都去查字典之死讀書的，而不會深刻觀察且應用在道路實修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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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取得那樣的項目。」1480 〔舍利子〕稟告曰：「世尊！

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非為了去保護或防衛任何一項目而設置出來。」1481 〔世

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凡任何一個有關那樣子的項

目之可能作成的保護或防衛1482 ，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取得那樣的項目。」〔舍

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非為了去總括攝受或四面八方攝

受任何一項目而設置出來。」1483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

確如此），凡任何一個有關那樣子的項目之可能作成的總括攝受或四面八方攝受，

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取得那樣的項目。」〔舍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

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依靠或不依靠任何一項目而設置出來。」1484 〔世尊〕回答：

「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凡任何一個有關那樣子的項目之可能

作成的依靠或不依靠，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觀看在那樣的項目上。」1485 〔舍

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有關任何一項目之執藏或

成為固有的領域而執著於上而設置出來。」1486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

																																																								
1480	 無論任何的項目之關連的成為認知或不認知，例如醫學是我的專業，因此要深入專業認

知，而法律不是我的專業，因此無需去認知，故世間凡夫就會追逐於認知或不認知上，此正好

就往短暫、表面、庸俗去靠近。然若要開發般若波羅蜜多，就不會去捕捉那樣的認知或不認

知。 
1481 (1) ārakṣāyai: (ārakṣā) f. 4 sg., 為了去保護。(2) guptāyai: (gupta) (√gup-1P) ppp. → f. 4 sg., 為

了去防衛。 
1482 (1) kuryāt: (√kṛ-8U) opt. 3rd per. sg., 可能做成。(2) ārakṣām: (ārakṣā) f. 2 sg., 保護。(3) 
guptim: (gupti) f. 2 sg., 防衛。 
1483 (1) saṃgrahāya: (saṃ-graha) m. 4 sg., 為了去總括攝受／捕捉。(2) parigrahāya:  (pari-graha) 
m. 4 sg., 為了去四面八方攝受／捕捉。如果我們於這世間，若都只是總括攝受／捕捉或四面八

方攝受／捕捉，則非開發智慧，般若波羅蜜多就作不出來。 
1484 (1) niśrayena: (ni-śraya) m. 3 sg., 藉由依靠。(2) aniśrayena: (a-ni-śraya) m. 3 sg., 不藉由依

靠。依靠之能、所、流程之三輪不可得，這裡在說依靠的流程＝依靠或不依靠。 
1485 samanupaśyati: (sam-anu-√paś-1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觀看。依靠之三輪不可

得～ (1) 所依靠的對象：物質上靠著桌椅、地板；精神上靠著父母師長、三寶乃至實力品德。

不依靠的對象：我不靠神、不靠宗教、不靠外援等。(2) 能依靠者：我們。(3) 依靠的流程：依

靠或不依靠。般若波羅蜜多並不觀看在這些依靠或不依靠之上，正如《阿含經》有謂「若見緣

起，則見佛」。若我們只看在有所仰賴的對象就依靠下去了，之後可能就將會後悔莫及，e.g. 椅

子有釘子沒看清楚就一股腦地直接坐上去了，結果可能就將會哇哇大叫了。 
1486 (1) ālayena: (ā-laya) m/n. 3 sg., 藉由執藏／成為固有的領域而執著於上。(2) vilayena: (vi-
laya) m. 3 sg., 藉由藉由執藏／成為固有的領域而執著於上。此詞 vilaya 本義為「消失／破

壞」，在此視為與 ā-laya 同義之詞。例如，很多貪官污吏於某一隱密之處私藏賄款不義之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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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條理（的確如此），凡就任何一個的所在或情境那個可能作成執藏或成為固

有的領域而執著於上的，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取得在那樣的項目上。」〔舍利

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執著任何一項目而設置出來。」

1487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凡就任何一個的所

在或情境那個可能作成執著的，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取得在那樣的項目上。」

〔舍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耽著任何一項目而設

置出來。」1488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凡就任

何一個的所在或情境那個可能作成耽著的，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取得、並不會

去觀看在那樣的項目上。」〔舍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非

藉由有關於任何一項目之居住或不居住而設置出來。」1489 〔世尊〕回答：「舍利

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凡某個人物會與任何一個的項目可能居住再

一起的，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取得、並不會去觀看在那樣的項目上。」1490 〔舍

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有關於任何一項目之相續

或不相續而設置出來。」1491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

此），凡任何一個那樣子的項目之應該被看成相續或不相續，般若波羅蜜多並不

會去取得在那樣的項目上。」1492 〔舍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

多並非藉由有關於任何一項目之染著或離染著而設置出來。」1493 〔世尊〕回答：

																																																								
1487 abhiniveśena: (abhi-niveśa) m. 3 sg., 藉由執著。 
1488 adhyavasānena: (adhy-ava-sāna) n. 3 sg., 藉由耽著／愛樂。此詞源於√sā (4P, 決意／愛著)。 
1489 (1) saṃvāsena: (saṃvāsa) m. 3 sg., 藉由居住。(2) asaṃvāsena: (asaṃvāsa) m. 3 sg., 藉由不

住。 
1490 (1) sārdham: (sārdha) adj. n. 2 sg. → adv., 與～一起地。(2) vaset: (√vas-1P) opt. 3rd per. sg., 
可能居住。 
1491 (1) saṃdhinā: (saṃdhi) m. 3 sg., 藉由相續／節／密意。(2) visaṃdhinā: (vi-saṃdhi) m. 3 sg., 
藉由不相續／截斷。此詞源自 sam-√dhā(3U, 放置)。 
1492 (1) saṃdhātavyaḥ: (saṃ-dhā-tavya) (sam-√dhā-3U) fpp. → m. 1 sg., 應該被看成相續的。(2) 
visaṃdhātavyaḥ: (vi-saṃ-dhā-tavya) (vi-sam-√dhā-3U) fpp. → m. 1 sg., 應該被看成不相續。 
1493 (1) rāgena: (rāga) m. 3 sg., 藉由染著。(2) virāgena: (vi-rāga) m. 3 sg., 藉由離染著。此詞源自

√raj/rañj(4U, 染著)。首先，virāga 仍是貪染，只是凡夫狀態談不上修行，縱然是 virāga，也只

做了離開貪染，其並不等於對離貪的三輪之如實了知，故還未是般若波羅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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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凡於任何一個那樣子的項目或情境上

之可能為染著或離染著，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取得在那樣的項目上。」1494 〔舍

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有關於任何一項目之嗔恨

或不嗔恨而設置出來。」〔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

舉凡任何一個那樣子的項目或情境可能為帶著嗔恨或不帶著嗔恨，般若波羅蜜多

並不會去取得在那樣的項目上。」1495 〔舍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

羅蜜多並非藉由有關於任何一項目之愚痴或不愚癡而設置出來。」〔世尊〕回答：

「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舉凡任何一個那樣子的項目或情境可

能成為困惑的情形或離開困惑的情形，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取得在那樣的項目

上。」1496 〔舍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有關於任何

一項目之使認知者或不使認知者而設置出來。」1497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

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舉凡任何一個可能認知的那的對象或就那樣的項目

關連的可能成為使認知者，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取得、不會去觀看在那樣的項

目上。」1498 〔舍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有關於任

何一項目之本性或非本性而設置出來。」1499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

的條理（的確如此），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就任何一項目而觀看成本性或非本性。」

																																																								
1494 (1) rajyet: (√raj/rañj-4U) opt. 3rd per. sg., 那個可能為染著。(2) virajyet: (vi-√raj/rañj-4U) opt. 3rd 
per. sg., 那個可能為離染著。例如這家餐廳之可能成為染著，而那家餐廳之可能成為離染著，

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取得在那上面，反而食存五觀、心意清淨如《華嚴經淨行品》。 
1495 (1) sadeveṣaḥ: (sa-deveṣa) m. 1 sg., 帶著嗔恨。(2) vigata-dveṣaḥ: 不帶著嗔恨／離開嗔恨的情

形。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sg.）。 
1496 (1) mūḍhaḥ: (mūḍha) (√muh-4U) ppp. → m. 1 sg., 成為困惑的情形。(2) vigata-moha: 離開困

惑的情形。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sg.）。 
1497 (1) jñāpayitrā: (jñāpayitṛ) m. 3 sg., 藉由使他人認知者。(2) ajñāpayitrā: (a-jñāpayitṛ) m. 3 sg., 
藉由不使認知者。例如教師使學生能夠認知教材、或顯示路徑給迷途者。這些皆只是在某一局

部範圍、有限領域的知識，但是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非如是地而實修現出來。jñāpayitrā(f.)亦
可當名詞，意思為「使他人認知的情形」，則如天空、大海等亦可使人悟道。 
1498 (1) jānīyāt: (√jñā-9U) opt. 3rd per. sg., 可能認知。(2) jñāpayitrā: (jñāpayitrā) f. 1 sg., 使他人認

知的人、事或物。 
1499 (1) prakṛtyā: (prakṛti) f. 3 sg., 藉由本性。(2) aprakṛtyā: (a-prakṛti) f. 3 sg., 藉由非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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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舍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有關於任何一項

目之清淨或更深層次的清淨而設置出來。」1501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

此的條理（的確如此），舉凡就任何一個項目之可能成為清淨或更深層次的清淨，

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觀看在那樣的項目上。」1502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1503 以第三或第四格來完整的作修行上之負面的排除，1504 而一貫

地以般若波羅蜜多為骨幹，此亦即是，就任何一法目而言，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

藉由／為了去（第三／第四格）～而設置（現前）出來。區別於此，世間凡夫剛

好相反，會藉由種種——例如，顯示（nidarśana）、認知不認知（jñāna/ ajñāna）、

依靠不依靠（niśraya/ aniśraya）1505 、執藏（ālaya/ vilaya）、執著（abhi-niveśa）、

耽著（adhyavasāna）、居住或不居住（saṃvāsa/ asaṃvāsa）、相續或不相續（saṃdhi/ 

visaṃdhi）1506 、染著或離染著（rāga/ virāga）、嗔恨或不嗔恨（sa-deveṣa/ vigata-

																																																								
1500 (1) prakṛtim: (prakṛti) f. 2 sg., 本性。(2) aprakṛtim: (a-prakṛti) f. 2 sg., 非本性。 
1501 (1) śuddhyā: (śuddhi) f. 3 sg., 藉由清淨。(2) viśuddhyā: (vi-śuddhi) f. 3 sg., 藉由更深層次的清

淨。 
1502 (1) śodhayet: (√śudh-1P) opt. 3rd per. sg., 那個可能成為清淨。(2) viśodhayet: (√śudh-1P) opt. 
3rd per. sg.,  那個可能成為更深層次的清淨。清淨或更深層次的清淨只是宛如於光譜兩端般的差

別而已，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看在那樣層次上，而是打開會形成清淨／更深層次的清淨的組

成、背後的流程、以及繼續前往的可能方向。 
1503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69）科判為：（八）一切行為作用的否定（すべての行為‧作

用の否定）。 
1504 而修行上之正面的建立的指導原則，則如觀空、不二、如幻似化、真如，以及積極行持於

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等般若波羅蜜多。當我們在談菩提道修行上的情況時，並非僅限於如

理論建構般只重視邏輯性且片面的自以為是，實不應該忽略現實上能實踐與否。 
1505 依靠或不依靠的哲學思維：佛教的三歸依乃引導人們打開佛法大門，當進入之後主要還是

依自力來修行，三寶的他力僅為助緣。任何依靠或不依靠皆因緣生，故世間上並無固定不變的

依靠。然而，《勝鬘夫人經》就帶出「究竟之依靠」，只有諸佛如來才是究竟之依靠，因為無所

依——彼等完全無所依，且能為為一切之所依。阿羅漢、獨覺還須依靠如來與阿賴耶識。目前

的我們因皆在因緣變化流程、有為諸行上，還是有待，故還需依靠；相對於此，若先於認知上

切在無為法性——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空法如，之後透過修行而實證，則終究不必依

靠。故重點不在依靠或不依靠，而是要去解開探究之背後的源流條件。當我們面對依靠不依

靠，以因緣生與無自性，而觀看不到（na samanupaśyāmaḥ）那個依靠或不依靠，則將超脫任何

的依靠或不依靠。 
1506 相續或不相續的哲學思維：粗分乍看是一片綠林，深入仔細觀察則之間又有許多區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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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eṣaḥ）、愚痴或不愚癡（mūḍha/ vigata-moha）、使認知者或不使認知者（jñāpayitṛ/ 

ajñāpayitṛ）、本性或非本性（prakṛti/ aprakṛti）1507	、清淨或更深層次的清淨（śuddhi/ 

viśuddhi），或為了去作種種——例如保護（ārakṣā/ gupti）1508 、攝受（saṃgraha/ 

parigraha）而捕捉取得於其上。而般若經第十六會則解開上述這些，探究其源流，

成為 A/~A 或 X1509 有何理由、有何優劣，更為尖銳地如《金剛經》的金剛（vajra）

打通 A/~A 或 X 是因緣生的、空性的、不二的，1510 而認清若只看到而執取這些

表象所形成心態意象、概念分別而為其所障礙，故如云「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

觀看或取得在那樣的項目上」。 

 

 

    Āha: prakṛtipariśuddh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Āha: rūpapariśuddhitaḥ 

Śāradvatīputra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evaṃ 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a-

pariśuddhitaḥ Śāradvatīputra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Āvidyā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saṃskārapariśuddhito vijñānapariśuddhito 

																																																								
之亦然。又如在量子力學的雙縫實驗（double-slit experiment），其展示光子或電子等等微觀物

體同時具備波動性與粒子性的實驗，而前者為相續，後者為不相續。以上為有為諸行之差別的

表現。解脫道視生死輪迴為相續生死流，故截斷生死流則不相續而寂靜涅槃。而菩提道則開發

智慧而為「一切法乃空性一貫真如，一切法乃非相續或非不相續」。 
1507 本性或非本性的哲學思維：世間說法常是斷頭的，如儒家談「人性」或「獸性」，又如宋明

理學講心學、性學、理學等，這些都是斷頭的，如果不是就一切法切入，則就談不出一切法之

自性或一切法之本性。縱使不斷頭，而依「人性」或「非人性」等在講，世間法也由於片面短

暫的表象，而作不出般若波羅蜜多。主要是因為當談論到「本性非本性」時，般若波羅蜜多必

先洞察進去為空性，故不會就任何一項目而觀看成本性或非本性。而在「十八空」（astādaśa 
śūnyatāh）當中就有「本性空」（prakrti-śūnyatā）。 
1508 保護或防護的哲學思維：例如環保、野柳女王頭、稀有瀕臨絕種物種等議題，了知或多或

少都是自我中心與個人價值觀有關，世間人易於其上打死結，執著於各自之目的，反而激盪情

意、相互衝撞、抗爭不平。世間上短暫而勉強的保護，其對抗不了巨變無常，般若經典更要於

看清楚現象後帶出洞察的探究、了解而生起智慧，故不會為了保護而保護，而是在可保護範圍

我們珍惜，若無法抗拒亦平靜、慈悲對待。 
1509 此 A/~A 或 X 同前面所述，亦即是，「無論目前任一法正反之 A 或~A 情況、或是處於某一

個 X 面向，此等皆只是眼前的一時表象，還有更深刻的需要去探尋」。 
1510 就《金剛經》的層次而言，此時應配合止觀或奢摩他與毘婆舍那，來行定慧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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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āmarūpapariśuddhitaḥ ṣaḍāyatana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sparśa-

vedanā-tṛṣṇôpādānabhava-jāti-jarāmaraṇa-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śoka-parideva-duḥkha-daurmanasyôpāyāsa-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viparyāsa-nivaraṇa-dṛṣṭigata-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raga-dveṣa-

moha-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ātma-satva-jīva-poṣa-puruṣa-pudgala-

manuja-mānava-kāraka-kārayitṛ-vedayitr-utthāpaka-samutthāpaka-jñātṛ-darśaka-

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uccheda-śāśvata-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antânanta-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dānapāramitā-

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śīla-kṣānti-vīrya-dhyāna-prajñā-

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indriya-bala-bodhyaṅga-dhyāna-vimokṣa-

samādhi-samāpatti-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maitrī-karuṇā-

muditôpekṣā-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smṛtyupasthāna-

samyakprahāṇa-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aviparyāsa-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duḥkha-samudaya-nirodha-mārga-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abhijñā-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mārga-

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śrāvakabhūmi-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pratyekabuddhabhūmi-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buddhabhūmi-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Buddha-dharma-saṃgha-

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śrāvakadharma-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pratyekabuddhadharma-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atītânāgatapratyutpanna-darśana-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asaṅgajñānadarśana-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aṣṭādaśāveṇikabuddhadharma-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kāmadhā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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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śuddhito rūpadhātu-pariśuddhitaḥ ārūpyadhātu-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pṛthivīdhātu-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ap-tejo-vāyu-

dhātu-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satvadhātu-pariśuddhito dharmadhātu-

pariśuddhit’ ākāśadhātu-pariśuddhitaḥ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p. 53, l. 4 ~ p. 54, l. 

14) 

 

【白話翻譯】 

    〔舍利子繼續〕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就把一切法洞察了

解〕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1511 〔世尊繼續〕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

（的確如此），由於物質之周徧清淨，1512 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

淨的。1513 如是由於感受、概念認定、心意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之周徧清淨，

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於無明知（無明）之周徧清淨，

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於條件推動之複合的情形（行）

之周徧清淨、分別認知（識）之周徧清淨、精神與物質（名色）之周徧清淨、六

種感官通路（六入處）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

由於感觸（觸）、感受（受）、貪愛（愛）、執取（取）、存在（有）、出生（生）、

衰老死亡（老死）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

於憂愁、感嘆、困苦、悲傷、苦惱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

周徧清淨的。由於顛倒、蓋障、見趣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

是周徧清淨的。由於貪欲、瞋恚、愚痴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

																																																								
1511 prakṛti-pariśuddhā: 本性周徧清淨。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 
1512 rūpa-pariśuddhitaḥ: (rūpa-pariśuddhi-tas) 5 sg. → abl. adv., 由於物質之周徧清淨，所以……。

此處用從格來表示「起因、緣由」，本論文翻譯為「由於……，所以……」。 
1513 如前述「藉由物質／一切法是深奧之一貫情形，才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如是

「由於物質／一切法是清淨的，所以般若波羅蜜多是清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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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周徧清淨的。由於自我、眾生、靈魂（命者）、栽培者、人物（士夫）、個體（補

特伽羅）、原人（意生）、年輕人（儒童）、造作者、使造作者、使感受者、使起

者、使等起者、認知者、觀看者1514 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

是周徧清淨的。由於斷滅、恆常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

徧清淨的。由於邊界與無邊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

淨的。由於邊界與無邊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

由於佈施波羅蜜多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

於持戒、安忍、精進、靜慮、智慧〔波羅蜜多〕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

〔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於生命的裝備（五根）、生命的力量（五力）、構成

覺悟分的部分（七覺支）、靜慮（四靜慮）、解脫（八解脫）、三摩地（等持）、三

摩鉢底（等至）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於

慈心（友善）、悲心（同情）、喜心（歡喜）、捨心（不偏頗地放下）1515 之周徧清

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於心念現前安住（四念住）、

正斷（四正勤）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於

心念現前安住（四念住）、正斷（四正勤）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

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於不顛倒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

周徧清淨的。由於苦集滅道（四聖諦）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

是周徧清淨的。由於神通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

的。由於修行的道路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

由於聲聞地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於獨覺

																																																								
1514 darśaka (adj., 觀看／表示、指示)，此詞源自√dṛś (1P, 看)，按前後文脈此譯為「觀看者」。

以上從「自我」到「觀看者」，其根本通通都是周徧清淨。 
1515 (1) maitrī (f., 慈心／友善)。maitreya (m., 慈氏／彌勒)。(2) karuṇā (f., 悲心／同情)。(3) 
muditā (f., 喜心／歡喜)。源自√mud (1U, 歡喜)。(4) upekṣā (f., 捨心／行捨／不偏頗而寬坦地放

下)。此詞源自 upa-√īkṣ (1U, 觀看)，有「將緊張的、壓力的、造作的全部放開放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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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於佛地之周徧清

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於佛法僧（三寶）之周徧清

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於造就聲聞的項目（聲聞法）

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於造就獨覺的項目

（獨覺法）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於對過

去與未來與現在（三世）的觀看之周徧清淨，1516 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

是周徧清淨的。由於對無著的如實認知與觀看之周徧清淨，1517 所以般若波羅蜜

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於十八項不共的成佛法目（十八佛不共法）之周

徧清淨，1518 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於欲界之周徧清淨、

色界之周徧清淨與無色界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

的。由於地界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於水、

火、風界1519 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由於眾

生界之周徧清淨、眾法界之周徧清淨與虛空界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

本性〕是周徧清淨的。1520 」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1521 正如同前所敘述「藉由物質等一切法是深奧的（gambhīra），才

																																																								
1516 atītânāgatapratyutpanna-darśana-pariśuddhitaḥ: (rūpa-pariśuddhi-tas) 5 sg. → abl. adv., 由於對過

去與未來與現在（三世）的觀看之周徧清淨，所以……。 
1517 asaṅga-jñāna-darśana-pariśuddhitaḥ: (asaṅga-jñāna-darśana-pariśuddhi-tas) 5 sg. → abl. adv., 由

於對無著的如實認知與觀看之周徧清淨，所以……。 
1518 aṣṭādaśa-aveṇika-buddhadharma-pariśuddhitaḥ: (aṣṭādaśa-aveṇika-buddhadharma-pariśuddhi-tas) 
5 sg. → abl. adv., 由於十八項不共的成佛法目之周徧清淨，所以……。 
1519 dhātu (m., 界)。此「界」有二義：(1) 領域；(2) 要素。 
1520 (1) satva-dhātu (m., 眾生界／眾生之領域)。外表是眾生，解開為一切法。(2) dharma-dhātu 
(m., 法界／一切法之領域)。(3) ākāśa-dhātu (m., 虛空界／虛空之領域)。cf. 玄奘本此整句（頁

1087b）譯為「欲色無色界、地水火風空識界、有情界、法界本性清淨故，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本

性清淨。」 
1521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72）科判為：（九）所謂的「本來清淨」（本来清淨というこ

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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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得上般若波羅蜜多是深奧的」，而此處如是理的說云「由於物質等一切法是清

淨的（pariśuddhi），所以般若波羅蜜多是清淨的。」1522 而將無論其為或染或淨

之世間、出世間或解脫道、菩提道的一切法目貫徹其根本／本性（prakṛti）為周

徧清淨，有此而來方才造就般若波羅蜜多之周徧清淨。此一小段主要的格式為：

由於某一法目 X 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的。 

    而無論或染或淨之世間、出世間，或者解脫道、菩提道的某一法目 X，如下

表 4-6 列出： 

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意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無明知（無明）1523 、

條件推動之複合的情形（行）、分別認知（識）、精神與物質（名色）、六種感

官通路（六入處）、感觸（觸）、感受（受）、貪愛（愛）、執取（取）、存在（有）、

出生（生）、衰老死亡（老死）1524 ，憂愁、感嘆、困苦、悲傷、苦惱，顛倒、

蓋障、見趣，貪瞋痴（三毒）1525 ，自我1526 、眾生、靈魂（命者）、栽培者、

人物（士夫）、個體（補特伽羅）、原人（意生）、年輕人（儒童）、造作者、使

造作者、使感受者、使起者、使等起者、認知者、觀看者，斷滅、恆常，邊界、

																																																								
1522 此何以故？因為般若波羅蜜多的基礎是 prajñā (朝向認知／智慧)，如果我們的認知都是夾帶

著煩惱、我見、分別知見，則此認知就不乾淨了。只有當了知這一切之所認知，其根本上是周

徧清淨，如此才造就我們的認知是乾淨的。佛家云「三界唯心」，世間沒什麼是不淨的，只有我

們認知對象為骯髒的，其才為骯髒的，事實上，是我們的心不淨，故《維摩經‧佛國品》即謂

「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1523 因為無明是因緣生的、無自性的、虛幻的。認知到無明的根本是清淨的，則才支撐般若波

羅蜜多是清淨的。因此，當我們看別人髒時，自己本身就不淨了。 
1524 全世界很少有宗教將死亡看成根本是清淨，更遑論世間了。彼等通常皆視死亡為不淨污穢

的、禁忌的、不祥的，此乃因追逐在表象上的緣故。佛教則從不淨觀入手，而透視進去死亡，

其根本乃法性寂靜、清淨。了知此理後便不再貪執迷念於光鮮美麗之外表，亦不厭惡於骯髒或

死亡不祥之表象。 
1525 就阿毘達磨而言，貪、瞋、愚為三毒，故為染污法，但於此處何以看進去此三法之根本為

周徧清淨的？因為，世間看事情都是單一面向，由於片面表象的緣故，通通不足以道盡事情之

整個的全貌。這就為什麼一般人視垃圾屎尿為骯髒的，而於佛教初修來看貪欲、瞋恚、愚痴為

三種毒害眾生的法目，故為染污法。然而，於菩提道上唯有全面且根本的看進去貪欲、瞋恚、

愚痴之本性為周徧清淨，般若波羅蜜多才談得上周徧清淨的，如此究竟的智慧方能修得出來。 
1526 佛教不是不能講「自我」（ātman），而應是對「自我」先檢查→認清→免疫，表現免疫的就

有《解深密經／解節經／相續解脫經》（saṃdhi- nirmocana）講「三自性」，但是卻有人誤以為

講「三自性」者則變成「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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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邊，佈施、持戒、安忍、精進、靜慮、智慧波羅蜜多，生命的裝備（五根）、

生命的力量（五力）、構成覺悟分的部分（七覺支）、靜慮（四靜慮）、解脫（八

解脫）、三摩地（等持）、三摩鉢底（等至），慈心（友善）、悲心（同情）、喜心

（歡喜）、捨心（不偏頗而寬坦地放下），心念現前安住（四念住）、正斷（四正

勤），不顛倒，苦集滅道（四聖諦），神通，修行的道路，聲聞地、獨覺地、佛

地，佛法僧（三寶），造就聲聞的項目（聲聞法）、造就獨覺的項目（獨覺法），

過去與未來與現在（三世），對無著的如實認知與觀看，十八項不共的成佛法

目（十八佛不共法），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地、水、火、風界，眾生

界、法界、虛空界 

 

 

    Evam ukta āyuṣmāñ Śāriputro Bhagavantam etad avocet: āścaryaṃ Bhagavan 

yāvat prakṛti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Āha: ākāśa-pariśuddhitaḥ Śāradvatīputra 

pariśuddhā prajñāpāramitā. 1527  Āha: arūpiṇy-anidarśanā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syacid dharmasya rūpapariniṣpattyā 

vā nidarśanena vā pratyupasthitā. Āha: apratihat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ṃ samanupaśyati, yasmin 

pratihanyeta. Āha: akṛt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Āha: kārakânupalabdhitaḥ 

Śāradvatīputra. Āha: asamavasaraṇ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ṃ samanupaśyati, yena dharmeṇa 

sārdhaṃ samavasaret. Āha: aprajñapanīy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Āha: tathā hi 

																																																								
1527 Hikata said “Evam…… prajñāpāramitā. These sentences are left out in Ch., but Tib. agrees with our 
Ms.” 此亦即說，以上劍橋寫本的這三行文字並不見於漢譯本，然可見於藏譯 Śīlêndrabodhi 本

（頁 358，片 112，行 5-6）。參閱 Hikata 梵校本（p. 54, n. 5）。按 Vaidya 天城體版（p. 32）也是

如是添加這三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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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ṃ upalabhate, yena dharmeṇa 

prajñapyeta. Āha: asādhāraṇ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Āha: tat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ṃcid dharmaṃ upalabhate, yena dharmeṇa 

sādhāraṇā bhavet.] 1528  Āha: alakṣaṇ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Āha: 

lakṣaṇânupalabdhitaḥ Śāradvatīputra. Āha: apratibhās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Āha: pratibhāsānupalabdhitām upādāya. (p. 54, l. 15 ~ p. 55, l. 7) 

 

【白話翻譯】 

    如是說已，具壽舍利子稟告世尊曰：「世尊！甚為稀有啊！1529 ，般若波羅蜜

多〔洞察本性而了解〕其如此那樣子的1530 本性皆是周徧清淨的。」〔世尊〕回

答：「舍利子！由於虛空之周徧清淨，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其本性〕是周徧清淨

的。1531 〔舍利子〕稟告曰：「世尊！般若波羅蜜多乃不帶著物質與不帶著顯現。」

1532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般若波羅蜜多並非

藉由任何一項目之物質上的圓滿實現或藉由顯現〔的層次〕而設置出來的。〔舍

																																																								
1528 Hikata said “[Āha…… bhavet] Ms. lacks; acc. to Ch. & Tib. it should be supplied; see also MM. 
p.43, note 3.” 此亦即說，以上[Āha…… bhavet]不見於劍橋寫本淡見於漢、藏譯本，且亦可見於

Dr. Tokumyo Matsumoto(1956)校本。詳閱 Hikata 梵校本（p. 55, n. 2）。按 Vaidya 天城體版

（p.32）亦有添加此段。 
1529 āścaryam: (āścarya) adj. m. 2 sg. → adv., 稀有地、殊勝地。此作為單純的一感嘆詞。cf.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8，片 112，行 6）譯「真是太奇特了！」（ངོ་མཚར་ལགས་སོ）、Conze 本（p.34）

譯為「美妙地！」(perfectly)、戶崎宏正本（頁 175）譯為「其真是太棒了！」（とはすばらしい

ことであります）。 
1530 yāvat 表程度副詞，譯為「如此那樣子的」，指上述世尊所帶出來的全套，亦即是就蘊界處

法乃至世間、出世間的一切法目，洞察了解到其本性通通都是清淨的。 
1531 ākāśa-pariśuddhitaḥ: (ākāśa-pariśuddhi-tas) 5 sg. → abl. adv., 由於虛空之周徧清淨，所以…。

此處用「虛空」來做一切法本性清淨之總代表，亦就是如同虛空的那樣子的周徧清淨。 
1532 arūpiṇy-anidarśanā: 不帶著物質與不帶著顯現。相違釋（並列關係～表集合，f. 1 sg.）。(1) 
a-rūpiṇī (f., 不帶著物質／無色)。由於後面接母音 a，故依據 external sandhi 母音連音變化，°ī 
anidarśanā →°y anidarśanā。(2) a-nidarśanā (f., 不進入觀看／無顯現)。意指般若波羅蜜多並不在

顯現的層次而已，例如當代聲音可用紋路條碼來顯現／進入觀看，心態也可用腦波來顯影，然

而這些都是片面表現的情形，非其全貌、非其切要。佛教儘量不從物質的領域切入，因其常表

現為膚淺而非切要，而儘量切在精髓處——如身受心法之四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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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不具有對立的。」1533 〔世尊〕回

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如此），凡於任何一時處或情境之那個可能

會被對立障礙的，然而般若波羅蜜多觀看不到那樣子的項目。1534 〔舍利子〕稟

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所造作的。」1535 〔世尊〕回答：「舍利

子！由於造作者之不可得而來的緣故」。1536 〔舍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

般若波羅蜜多是不具有奔流趣向的。」1537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

條理（的確如此），舉凡那個伴隨著任何一項目而可能會奔流趣向的，然而般若

波羅蜜多觀看不到那樣子的項目。1538 〔舍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

羅蜜多是不可被施設的。」1539〔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確

如此），舉凡藉由任何一項目而那個被施設的，然而般若波羅蜜多並不取得那樣

藉以施設的項目。」1540 〔舍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不具

																																																								
1533 apratihatā: (a-prati-hata) (a-prati-√han-2P/1Ā) ppp. → f. 1 sg., 無對立障礙／不具有敵對。cf. 
玄奘本（頁 1087c）譯為「無所對礙」。 
1534 pratyhanyeta: (praty-√han-2P) pass. opt. 3rd per. sg., 那個可能會被對立障礙的。例如凡夫處於

病痛困境時會受到障礙，然而修行於般若波羅蜜多的行者專家卻可安然自處而不受障礙限制。

又如我們處於人世間處處受限，三惡道眾生處於地獄等亦受到障礙苦痛，然而諸佛菩薩出入三

界自在無礙。因此，以般若波羅蜜多為骨幹而修持的菩薩，具備著金剛霹靂（vajracchedikā），

無堅不摧，故世間便沒什麼可以障礙阻隔的。 
1535 akṛtā: (a-kṛta) (a-√kṛ-8U) ppp. → f. 1 sg., 無所造作的。 
1536 kārakânupalabdhitaḥ: (karaka-anupalabdhi-tas) 5 sg. → abl. adv., 由於造作者之不可得而來的緣

故。此處複合詞接上詞尾-tas 形成從格副詞（ablative adverb），用來表示「起因、緣由」。此

中，kāraka (adj./m., 造作／造作者)。當思惟到「造作的三輪」時，入手處還是「能造作者／作

者」，其空性與不可得性較易掌握，以反思自我則清楚明白；至於「所造作的對象」與「造作的

整個歷程」，由於非自己內境，其來龍去脈則較不易趣入，故此言 kāraka。 
1537 asamavasaraṇā: (a-sam-ava-saraṇa) f. 1 sg., 不具有奔流趣向／不存在著生死輪迴與流向。如

果世間的生死輪迴之自性如是，則談不上從生死輪迴超脫。生死輪迴來自於跑到世間的眾生之

執著、認定、追逐與造業所形成的幻象，其本身並非如是存在。生命的出路至少有三：(1) 至

少斷十惡修十善，維持人天善趣。(2) 往生佛國淨土。(3) 安住無餘涅槃——此則非往什麼做為

導向、趣向，故此為無出路可言，以及涅槃跟世間的切換。 
1538 (1) sārdham (prep., 伴隨著／與～同在)，常與第三具格連用。(2) samavasaret: (sam-ava-√sṛ-
1P) opt. 3rd per. sg., 那個可能會奔流趣向。例如眾生以無明我執而輪轉生死⇒	伴隨著 A 而 B 可

能會奔流趣向生死輪迴，然非固定皆如是，另可解脫、成佛。A：無明緣行，而 B：眾生。又

如天下父母心擔心子女交到損友⇒	伴隨著 A 而 B 可能會奔流趣向遊玩嬉戲，然非固定皆如

是，哪一天經由適當的疏導而開竅了，可能一同讀經、禪修。A：愛玩的朋友，而 B：我的子

女。 
1539 aprajñapanīyā: (aprajñapanīya) (a-√jñā-9U) fpp. → f. 1 sg., 不可被施設的。 
1540 prajñapyate: (pra-√jñā-9U) cau.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施設。e.g. 凡是藉由任何一語詞、教

材、投影片等而被施設使大家認知進去整個課程，但是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抓取在那樣子藉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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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直是〕共同的支撐。」1541 〔世尊〕回答：「舍利子！順著如此的條理（的

確如此），舉凡藉由任何一項目而那個可能形成共同支撐的，然而般若波羅蜜多

並不取得那樣子的項目。」1542 〔舍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

不具有本身固定的特徵（無相）1543 。」〔世尊〕回答：「舍利子！由特徵之不可

得而來的緣故。」1544 〔舍利子〕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不具有本

身固定的照明。」〔世尊〕回答：「舍利子！由於照明之不可得之故。」1545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1546 的一開頭，就用「虛空」（ākāśa）來做上一段蘊界處等諸法之

本性清淨的總代表——如同虛空的那樣子的周徧清淨。1547 之後，點出凡夫常犯

的片面點狀或短暫表面的諸現象或行為作用之捕捉，1548 從這些切入其空性、不

二、不可得而了悟般若波羅蜜多，進而使般若波羅蜜多設置出來或現在前。此中

所提及的諸現象或行為作用，以如下表 4-7 列出： 

																																																								
設的語詞、教材、投影片等項目。 
1541 asādhāraṇā: (a-sa-ā-dhāraṇa) f. 1 sg., 非共同的支撐／不具有相同的基礎。例如房子的諸橫

樑，縱然堅固似的具有共同的支撐，然經百年亦會摧枯拉朽而壞滅，是故不具有本身一直都是

共同的支撐的情形。 
1542 譬如這房子藉由這幾根柱子而形成共同支撐的，然而般若波羅蜜多並不取得那幾根著子。

又例如世間上朋友間藉由這情義／興趣／利益而形成共同的支撐，然而般若波羅蜜多並不取得

那樣子的情義／興趣／利益之上。 
1543 alakṣanā: (a-lakṣana) f. 1 sg., 無相／不具有本身固定的特徵。 
1544 lakṣanânupalabdhitaḥ: (karaka-anupalabdhi-tas) 5 sg. → abl. adv., 由於特徵之不可得而來的緣

故。 
1545 (1) apratibhāsā: (a-prati-bhāsa) f. 1 sg., 非照明／不具有本身固定的照明。(2) upādāya: (upa-ā-
√dā-3U) gerund, 由於～之故／得。(3) pratibhāsânupalabdhitām: 照明之不可得。依主釋（受格關

係，f. 2 sg.）。 
1546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75）科判為：（十）智慧的完成是不會變成行為作用的對象

（知恵の完成は行為‧作用の対象とはならない）。 
1547 相較於《華嚴若經》 重要拿來作譬喻的是「海洋／大海」，而《大般若經》 重要拿來作

譬喻的就是「虛空」。將蘊處界諸法的周徧清淨，要來做一總代表的就是「虛空」——如同虛空

的那樣子的周徧清淨。 
1548 這些諸現象的捕捉，乍看之下似乎有重複，然而實際上並沒有重複之過，所以天羅地網般

世間、出世間重要的毫無遺漏的，以同樣或類似的格式像上述開通成為 gambhīra/ pariśuddha 來

再再開通，因為，我們凡夫由於我執與分別心的習氣厚重，當這一點好像能讀懂打通，但其他

的卻徧地荊棘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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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物質（rūpiṇī）1549 、帶著顯現（nidarśanā）1550 、 具有對立或障礙（pratihata）

1551 、造作者（kāraka）1552 、奔流趣向（samavasaraṇa）1553 、將可被施設

（prajñapanīya）1554 、共同支撐（sādhāraṇa）、具有本身固定的特徵（lakṣana）

1555、具有本身固定的照明（pratibhāsa） 

 

																																																								
1549 由於眾生著相，特別是眼睛著色／物質，故常常修行人會捕捉佛身相好莊嚴。然而，三十

二大士相八十隨行好之物質上的圓滿實現（rūpa-pariniṣpatti）並不等於般若波羅蜜多之現在

前。以修行的主軸為智慧之究竟到彼岸，而有關外身的相好莊嚴都只是副產品，故毋須本末倒

置。所以說，般若波羅蜜多並無法透過任何一人、事、物等項目之把物質給全面實現而就可以

設置出來／修煉出來而現在前， 
1550 當前物質主義／物質科學咸認為「世間只有顯現（ni-darśana）出來的才算數」，而宗教上的

「觀念、見解、思維、禪修」皆諸多無法顯現於世間的肉眼或機器，若縱然略有顯現亦諸多折

扣歪曲，故常被霸凌地斥為神秘主義。然若反思「有所顯現就等於實相的全部？」，答案是否定

的，譬如世間真正的毛病醫院就往往就檢查不出，反而常常顯現為健康正常卻不久就驟逝，故

顯然身體主義就忽略了「名色」之「名」（精神部分）。又如世間以有錢有權有勢，這些就顯現

成功，但往往 後一生落得窮得只剩下錢與眾叛親離。《楞伽經》就言聖者的「內身所證／自內

所證」，所以真正厲害的，都是無法顯現於凡夫的。 
1551 道家莊子認為「道」不對任何的事情，有任何之對立的情形，佛教之「一切法空性、不

二、真如」亦不對任何一法有對立的情形。正好對於一切法有如實的洞察，才開發出般若波羅

蜜多。之後，不要用已經開發的空性不二慧，卻又去跟隨誰／任一法產生對立、形成敵對，除

非只是作知識學問的學者。此外，可相較於民主政治，其由於人性之「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

腐敗」，故只有行反對黨之「制衡／對立」的政黨政治。但是，世界實際運作的情形包括宗教，

並非如政治操作般，故於此處可藉由政治污染的情形，更能看清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乃無有對

立的、不具敵對的。 
1552 一神教主張神（God）即是「造作者」，自古以來就把大家吃在裡面。區別於此，佛教則

謂：「造作者無自性、空性而不可得」，就把一神教之如是絕對的主張一語道破。 
1553 眾生以無明我執而輪轉生死，故伴隨著無明緣行，則眾生即會奔流趣向生死輪迴，然非固

定皆如是，另外，若起厭離可證解脫、若發無上菩提心則可成佛。 
1554 首先，藉用語詞或施設在分別，以作為辨別善惡、染淨等。其次，以法性與般若波羅蜜多

是不可說的、不可被施設的、不可分別的緣故，所以「言說而不可言說」、「施設而不可施設」、

「分別而不可分別」⇒ 則超越了言說與施設。此中有三點值得注意：(1) 應區分言說≠施設，

因為施設為使認知的方法或工具，而言說不一定使對方認知，例如胡言亂語不知所云、詐騙電

話、外語嘰哩咕嚕、外行人聽不懂專業術語、網路語言等；而施設也不一定靠嘴巴，如肢體語

言、符號、圖形、沈默不應許、默然應許等。(2) 應區別施設的認知 ≠ 修所成的智慧，以前

者包括聞所成與思所成的智慧為他力所成，而後者為自力修證的。(3) 不要墮二邊，其一、既

然是不可說則我們就不要說吧！既然是不可被施設則我們就不要施設吧！既然是無分別則我們

就不要分別吧！其二、言說主義、施設主義、與分別主義。這二邊皆令大家動彈不得。區別於

此，佛法該言說就言說／施設／分別，不該言說就不言說／不施設／不分別，而藉由中道而行

漸次地來超越言說／施設／分別， 後乃自在切換。 
1555 世間的「特徵」都是大家選擇式的認知，例如西方經驗論祖師洛克就認為初性（primary 
qualities）乃本質的特徵，次性（secondary qualities）則為附屬的特徵。然而，佛教說任何的特

徵，無論是世間之本質的特徵或專屬特徵或一般的特徵，這些幾乎都是大家在認知的過程中的

捕捉、投射與分別的，皆非事物對象其本質或專屬或一般的特徵，故特徵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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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一小段帶出本性清淨（prakṛti-pariśuddhi）與無所造作（a-kṛta）之

二大要點，由於牽涉到三階層次之複雜的情形，所以有必要作如下說明：其一、

本性清淨的層次之哲學思維如下有三：(1) 首先須了知，凡夫之低階粗糙的語言

工具，是無法真正地說明與指出佛教之高階精細的實相或境界，這當中存在著明

顯的落差。(2) 其次，此種落差來自層次之不同——從凡夫層次的「不淨」→到

法性層次的「非淨非不淨」與再到本性層次的「清淨」→ 後提昇到修行境界層

次之「雖做事說而不如說」／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有關於任何一項目之

清淨或更深層次的清淨而設置出來——這三階段層次以如下表 4-8 列出： 

 

世間／凡夫層次 以不淨觀 aśubha（落入二邊分別的論斷）對治貪愛 

法性層次 因緣生而無自性⇒非淨非不淨（雙非）1556 

本性層次 根本上都不存在著如世間之變化起伏與紛擾⇒寂靜、清淨、安樂1557 

修行境界層次 縱然「本性清淨／涅槃寂靜」，畢竟只是藉用語詞來講的，所以了悟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以及「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有關於任何一

項目之清淨或更深層次的清淨而設置出來」。1558  

 

其二、無所造作的層次之哲學思維，此亦有三階段層次——根本之無為層次→造

作層次→無造作層次，亦以如下表 4-9 列出： 

 

																																																								
1556 「雙非」的問題⇒	造成修行上的消極懈怠，譬如以「不增不減」故再怎麼努力功德也不會

增長、「不苦不了樂」故再怎麼努力也不會安樂、「不淨不染」故再怎麼努力也不會清淨，故需

相互搭配「法性清淨／涅槃清淨」之正向說法。 
1557 本性之清淨層次與法性層次之非淨非不淨，此二於修行上相互搭配。 
1558 此如上述～世尊回答：「舍利子！的確如此，舉凡就任何一個項目之可能成為清淨或更深層

次的清淨，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觀看在那樣的項目上。」此中，避免只抓在言說的教導，而

需提昇上去，故開發「離開言說、離開分別之真實的智慧，清淨的能力與境界」，而非僅僅是藉

用語詞所講的清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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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之無為

層次 

法性無為與本性清淨，此為無為法（asaṃskṛta），亦即並不是條件推動而

成之無所造作（akṛta）。 

世間造業與

佛教修行之

造作層次 

世間諸行為有為法（saṃskṛta），亦即條件推動而成的造作（kṛta），分二：

(1) 生死輪迴與諸行（saṃskāra）無常，此為世間眾生身語意的造業(2) 修

行上的聽聞、思惟、見解、持戒、禪修等。1559  

佛教修行之

無造作層次 

無造作之修行：(1) 無學位／畢竟安住1560 (2) 觀念上先形成無為，而使

得整個修行都可以轉趨無為，般若波羅蜜多之三輪體空（能、所、歷程之

空性不可得），拉開出無為的智慧1561 ，如此可接通「法性」與 高的目

標／畢竟安住。1562 

 

 

    Āha: anantapāramitêyaṃ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Āha: rūpânantatayā 

Śāradvatīputrânantapāramitêyam; evaṃ 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

vijñānâ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Viparyāsâ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Nīvaraṇâ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Avidyā-’nantatayā, saṃskārânantatayā, 

vijñānânantatayā, nāmarūpânantatayā, ṣaḍāyatana-sparśa-vedanā-tṛṣṇôpādāna-bhava-

jāti-jarāmaraṇa-śoka-parideva-duḥkha-

daurmanasyôpāyāsâ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Dṛṣṭigatânantatayā, raga-dveṣa-

																																																								
1559 此中，前者表示眾生造作牽動世間的事情，如存活著而形成生老病死、食衣住行育樂的身

語意三業；後者表示修行人透過佛教之解脫道與菩提道的禪修，而往 高超的目標前進。 
1560 亦即無功用無所造作，此在解脫道就安住涅槃，而在菩提道就安住佛果（無住大涅槃）。 
1561 亦即「空性、不二、不可得」之智慧⇒	洞察了解「造作的三輪體空」，故無所謂我在作、

作什麼對象、作了幾分鐘⇒	達到所謂的「無修瑜伽／修而無修、作而無作」。 
1562 如此方才不致掉入世間有為之「窘境而左顧右盼＋牽動世間周遭的項目＋受到過去習氣的

驅使」，故能 an-abhisaṃskāra。此中需避免用主體／客體與主觀／客觀，而佛教用能知／所知，

亦即是，藉由六根境識、身受心法四念住、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沒有一個解脫的對象／二顯

隱沒而法性安住），而三輪體空。果若如是，則有相念佛轉成無相念佛，有相佈施轉成無相佈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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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ânantatayā uccheda-śāśvatânantatayā, pūrvântakoṭya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Aparântakoṭya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Dānânantatayā, śīlânantatayā, 

kṣāntyanantatayā, vīryânantatayā, dhyānânantatayā, 

prajñā-’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Smṛtyupasthānânantatayā, 

samyakprahāṇarddhipādêndriya-bala-bodhyaṅga-

mārgânantatayā ’viparyāsâ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Dhyāna-vimokṣa-samādhi-

samāpattya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Ārambaṇâ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Vidyā-vimuktijñānadarśanâ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Śrāvakabhūmi-

pratyekabuddhabhūmi-buddhabhūmya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Śrāvakadharma-

pratyekabuddhadharma-buddhadharmâ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ātma-

satvâ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Kāmadhātva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Rūpadhātva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Ārūpyadhātva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1563  Abhijñā-’nantatayā ’nanta-

pāramitêyam. Nīvaraṇâ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1564  Atītânāgata-pratyutpanna-

jñānadarśanâ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Asaṅgânantatayā, ākāśânantatayā, 

dharmadhātvanantatayā ’nantapāramitêyam.  

    Na hy asyāḥ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yā anto vā madhyaṃ vā paryavasānaṃ 

vôpalabhyate, nâpi kenacid upalabdhāḥ, anantâparyantapāramitêyaṃ Śāradvatīputra 

yad uta prajñāpāramitā. Tad yathā ’pi nāma Śāradvatīputr’ ākāśasyânto nôpalabhyate, 

evam eva prajñāpāramitāyā anto nôpalabhyate. Pṛthivīdhātv-anantatayā Śāradvatīputra 

																																																								
1563 Hikata said “Ch., here also mentions of ‘無量’ (apramāṇa).” 此亦即說，漢譯本多加了無量（四

無量）。參閱 Hikata 梵校本（p. 56, n. 1）。按 藏譯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9，片 115，行 2）、

Conze 本（p.36）、戶崎宏正本（頁 178）與 Vaidya 天城體版（p. 33）皆缺之。 
1564 「藉由蓋障之無邊的情形」（nivaraṇânantatayā）前面已有出現過，故此句刪除。按 Vaidya
天城體版（p. 33）亦有出現，故亦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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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jñāpāramitā-’nantatā draṣṭavyā; abdhātv-anantatayā tejodhātv-anantatayā 

vāyudhātv-anantatayā, vijñānadhātv-anantatayā prajñāpāramitā-’nantatā ’nugantavyā. 

Anantamadhyaparyantat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uboddhavyā. Na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deśasthā na pradeśasthā. Rūpâparyantatayā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paryantatā ’nugantavyā, peyālam,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âparyantatayā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paryantatā ’nugantavyā. Avidyā-’paryantatayā saṃskārâparyantatayā 

vijñānâparyantatayā nāmarūpa-ṣaḍāyatanâparyantatayā yāvaj jarā-maraṇa-śoka-

parideva-duḥkha-daurmanasyôpāyāsâparyantatayā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paryantatā ’nugantavyā. Viparyāsâparyantatayā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paryantatā ’nugantavyā. Nīvaraṇâparyantatayā dṛṣṭigatâparyantatayā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paryantatā ’nugantavyā. Ātmânantatayā, 

satvânantatayā prajñāpāramitā-’paryantatā ’nugantavyā. Dānânantatayā śīlânantatayā 

kṣāntyanantatayā vīryânantatayā dhyānânantatayā prajñā-’nantatayā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nantatā ’nugantavyā. Smṛtyupasthāna-

samyakprahāṇarddhipādâparyantatayā prajñāpāramitā-’nantatā ’nugantavyā. Indriya-

bala-bodhyaṅga-mārga-dhyāna-vimokṣa-samādhi-samāpattyaparyantatayā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paryantatā ’nugantavyā. Duḥkha-samudaya-nirodha-

mārgâparyantatayā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paryantatā ’nugantavyā. 

Abhijñā-’paryantatayā vimuktyaparyantatayā vimuktijñānadarśanâparyantatayā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paryantatā ’nugantavyā. 

Pṛthagjanadharmâparyantatayā śrāvakadharmâparyantatayā 

pratyekabuddhadharmâparyantatayā buddhadharmâparyantatayā Śāradvatīpu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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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jñāpāramitā-’paryantatā ’nugantavyā. Vidyā-’paryantatayā vimuktyaparyantatayā 

vimuktijñā[nadarśa]nâparyantatayā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paryantatā ’nugantavyā. Paryantânupalabdhitaḥ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paryantatêty ucyate, antânupalabdhito ’nantêty ucyate, anantêti 

Śāradvatīputrâparyantavacanam etat. Ātmânupādānataḥ Śāradvatīputra 

sarvadharmânantatā ’nugantavyā; ākāśânantatayā Śāradvatīputra 

sarvadharmânantāparyantā ’nugantavyā. (p. 55, l. 7 ~ p. 57, l. 19) 

 

【白話翻譯】 

    〔舍利子繼續〕稟告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之貫徹到底（無

邊之般若波羅蜜多）。」1565 〔世尊繼續〕回答：「舍利子！藉由物質之無邊的情

形，1566 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之貫徹到底。如是藉由感受、概念

認定、心意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之無邊的情形，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

是無邊之貫徹到底。藉由顛倒之無邊的情形，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

邊之貫徹到底。藉由蓋障之無邊的情形，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之

貫徹到底。藉由無明知（無明）之無邊的情形、藉由條件推動之複合的情形（行）

之無邊的情、藉由分別認知（識）之無邊的情、藉由精神與物質（名色）之無邊

的情、藉由六種感官通路（六入處）、感觸（觸）、感受（受）、貪愛（愛）、執取

（取）、存在（有）、出生（生）、衰老、死亡、憂愁、感嘆、困苦、悲傷、苦惱

之無邊的情，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之貫徹到底。藉由見解之路徑

（見趣）之無邊的情形、藉由貪嗔痴之無邊的情形、藉由斷滅與恆常之無邊的情

																																																								
1565 ananta-pāramitā: 無邊之貫徹倒底／無邊之般若波羅蜜多。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

cf. 玄奘本（頁 1087c）譯為「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即是無邊」。 
1566 rūpânantatayā: 藉由物質之無邊的情形。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3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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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藉由過去邊際（前際）之無邊的情形，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

之貫徹到底。1567 藉由未來邊際（後際）之無邊的情形，1568 所以這一套〔般若

波羅蜜多〕是無邊之貫徹到底。藉由佈施、持戒、安忍、精進、靜慮、智慧之無

邊的情形，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之貫徹到底。1569 藉由心念現前

安住（念住）、正斷、神通的基礎（神足）、生命之裝備（五根）、生命之力量（五

力）、構成覺悟分支部分（七覺支）、道路（八聖道），1570 以及藉由不顛倒之無邊

的情形，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之貫徹到底。藉由靜慮（四靜慮）、

解脫（八解脫）、三摩地（等持）、三摩鉢底（等至）之無邊的情形，所以這一套

〔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之貫徹到底。藉由所緣（面對的對象）之無邊的情形，

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之貫徹到底。1571 明知（三明）、解脫（三解

脫）如實認知如實觀看之無邊的情形，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之貫

徹到底。藉由聲聞地、獨覺地與佛地之無邊的情形，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

是無邊之貫徹到底。藉由構成聲聞項目（聲聞法）、構成獨覺項目（獨覺法）與

構成覺悟者項目（佛法）之無邊的情形，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之

貫徹到底。藉由自我與眾生之無邊的情形，1572 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

																																																								
1567 pūrvântakoty-anantatayā: 藉由過去邊際（前際）之無邊的情形／藉由 開始之無邊的情形。

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3 sg.）。此中，pūrva (adj., 過去的、以前的、昔時的／東方的、面前

的)。 
1568 aparântakoty-anantatayā: 藉由未來邊際（後際）之無邊的情形／藉由 後面之無邊的情形。

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3 sg.）。此中，apara (adj., 未來的、以後的／西方的、後面的)。 
1569 (1) dānânantatayā: 藉由佈施之無邊的情形。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3 sg.）。據《瑞應本起

經》，雪山童子供養一枝五莖蓮花給燃燈如來，而佛在歡悅之餘，給這位佛子（釋迦的前身）授

記，授記他將在九十一劫之後的此賢劫時成佛，號釋迦牟尼。故不要小看佈施供養。(2) śīlân-
antatayā: 藉由持戒之無邊的情形。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3 sg.）。 
1570 大小乘並非如有些佛教史的學者所講的「水火不容」。反而大乘對於聲獨二乘，不止買單而

且加碼：(1)「廻小向大」其乃把二乘人往更高超的方向去推動；(2) 對於四聖諦、三十七道品

的，通通不停留在解脫道之認知的格局上，如《勝鬘夫人經》就將四聖諦帶到更廣大、更深奧

的教導。 
1571 ārambaṇânantatayā: 藉由所緣或面對的對象之無邊的情形。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3 
sg.）。 
1572 「自我」（ātman）與「眾生」（satva）這二個概念，在實相上亦是無邊的情形。佛教講「自

我」（ātman），而已經是對「自我」先檢查、認清，之後免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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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邊之貫徹到底。藉由欲界之無邊的情形，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

之貫徹到底。藉由色界之無邊的情形，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之貫

徹到底。藉由無色界之無邊的情形，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之貫徹

到底。1573 藉由神通之無邊的情形，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之貫徹

到底。藉由對於過去與未來與現在（三世）之如實認知與如實觀看亦是無邊的情

形，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之貫徹到底。藉由無執著之無邊的情形、

虛空之無邊的情形與法界之無邊的情形，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之

貫徹到底。1574  

    舍利子！的的確確，這一套的般若波羅蜜多之 開始或中間點或 後並不被

獲得，1575 也非藉由任何一項目而可被獲得的，1576 舍利子！這一套是不具有邊

界與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之貫徹到底，亦即是般若波羅蜜多。1577 舍利子！譬

如虛空之邊界不是可以被獲得的，同樣的條理般若波羅蜜多之邊界亦不是可以被

獲得的。舍利子！藉由地界之不具有邊界的情形，般若波羅蜜多之不具有邊界的

情形應該被觀看。1578 舍利子！藉由水界之不具有邊界的情形、藉由火界之不具

																																																								
1573 表面上區分欲界、色界與無色界之三界，然事實上，欲界並非本身存在欲界的那個範圍，

同樣的道理，色界、無色界亦復如是。 
1574 cf. 玄奘本（頁 1088a）譯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初中後邊皆不可得。」 
1575 (1) antaḥ: (anta) m/n. 1 sg., 邊界。此處看為「 開始」。(2) madhyam: (madhya) n. 1 sg., 中

間。此處看為「中間點／ 中央」。(3) paryavasānam: (pary-ava-sāna) n. 1 sg., 後／究竟。cf. 
玄奘本（頁 1087c）此幾句略有不同，其譯為：「我有情等、欲色無色界、無量、神通、諸蓋、

過去未來現在智見、無著智見、地水火風空識界、有情界、法界等無邊故，般若波羅蜜多亦無

邊。」 
1576 例如釣魚釣不到「魚兒水中游」，打獵打不到「鳥兒天空飛」，佛教重視的是大家活生生且

行雲流水之有關這一切於世間之因緣生滅的行跡，故不以為藉由任何如釣具、獵槍的就可獲得

魚兒、鳥兒的，亦即是說，般若波羅蜜多並不藉由任何法而可被得到。 
1577 (1) anantâparyanta-pāramitā: 不具有邊界與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之貫徹到底。持業釋（形

容詞關係，f. 1 sg.）。 (2) yad uta (conj., 也就是說／亦即是／如是)。此詞將陰性主詞 iyam 的內

容——般若波羅蜜多——襯托出來。雖然說般若經典的焦點在般若波羅蜜多，然非只藉由般若

經典則實修上的般若波羅蜜多就可整個被獲得——非僅以經文作為其邊界。而是除了藉由聽聞

或參與般若法會，有聽聞的、閱讀的，另尚須觀察思惟與禪修，再帶出佈施、持戒、安忍等六

度，而如此方才修出這一套（iyam）。故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無際的，皆非只是憑藉有

限的範圍、文字或工具而已。 
1578 draṣtavyā: (draṣtavya) (√dṛś-1P) fpp. → f. 1 sg., 應該被觀看。般若經典以開發智慧作為主軸

來觀看世界，則世界通通都不是固定的存在、通通都不是相對的存在、通通都不是有限範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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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邊界的情形、藉由風界之不具有邊界的情形、藉由識界之不具有邊界的情形，

般若波羅蜜多之不具有邊界的情形應該如實被理解。1579 舍利子！的的確確，般

若波羅蜜多並非是位於某區域，亦不是站在某處所。1580 舍利子！藉由物質之不

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般若波羅蜜多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應該

如實被理解。1581 以此類推（乃至廣說），1582 舍利子！如是藉由感受、概念認定、

心意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般若波羅蜜多之

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應該如實被理解。舍利子！藉由無明知（無明）之

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藉由條件推動之複合的情形（行）之不具有四面

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藉由分別認知（識）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藉由

精神與物質（名色）與六種感官通路（六入處）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

直到衰老、死亡、憂愁、感嘆、困苦、悲傷、苦惱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

形，般若波羅蜜多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應該如實被理解。舍利子！藉

由顛倒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般若波羅蜜多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

的情形應該如實被理解。舍利子！藉由蓋障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藉

																																																								
存在。若能如是地觀看世界之一切的項目，則所開發的智慧皆成為無自性、空性、不二、無

邊、無際。 
1579 anugantavyā: (anu-gantavya) (√gam-1P) fpp. → f. 1 sg., 應該跟在後面而去／應該如實被理

解。此中需注意，由於√gam 後面接齒擦音 t°，故將唇音同化為齒擦音 gam → gan。世界怎麼

樣，般若波羅蜜多就怎樣。地水火風空識界怎麼樣，般若波羅蜜多就怎樣，亦即是，都是空性

貫徹倒底、都是無邊貫徹倒底。而所謂的「貫徹倒底」，就是看進去這些項目的法性層次。 
1580 (1) deśasthā: (deśastha) adj. f. 1 sg., 位於某區域／位在何方位。指粗略的方位／大的區域。

(2) pra-deśasthā: (deśastha) adj. f. 1 sg., 站在某處所／住於某方位。指精細的方位／精確的處所。

cf. 玄奘本（頁 1088a）譯為「方域」。此帶出二大凡夫的缺失，其一、凡夫看重出生之區域處

所，故而「主客錯置」，此中，主角：生命歷程、身語意三業；客塵：出生地、國籍、年齡。出

生住處指示我們暫時借住的，凡夫卻反客為主地成為個人主要認同（identity）的標籤。其二、

僵化的過患，例如貼上標籤「天龍國／台北市的人」就自以為高高在上地不知民間疾苦，如果

為這些客位的概念套上，則固定不變、則我們就不必修行了。區別於此，佛教就來指出凡夫這

些錯誤的認同，例如《阿含經》以諸行無常、變動不居來輕易地解套，而《金剛經》破斥「我

人眾生壽者」之僵化的認定，此處第十六會使用否定副詞 na 來突破這些客位的概念。 
1581 般若與般若波羅蜜多之產生來自於蘊界處諸法、乃至於三十七道品、乃至於菩提道的一切

法之如實的觀察。首先出場的是色／物質，由於物質乃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無際（apary-
anta），世界怎麼樣，般若波羅蜜多就怎樣⇒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 
1582 peyālam: indec. adv., 乃至廣說／以此類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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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見解之路徑（見趣）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般若波羅蜜多之不具有

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應該如實被理解。舍利子！藉由自我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

邊界的情形、藉由眾生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般若波羅蜜多之不具有

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應該如實被理解。舍利子！藉由佈施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

邊界的情形、藉由持戒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藉由安忍之不具有四面

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藉由精進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藉由靜慮之不具

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藉由智慧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般若波羅

蜜多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應該如實被理解。舍利子！藉由心念現前安

住（念住）、正斷、神通的基礎（神足）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般若

波羅蜜多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應該如實被理解。舍利子！藉由生命之

裝備（五根）、生命之力量（五力）、構成覺悟分支部分（七覺支）、道路（八聖

道）、靜慮（四靜慮）、解脫（八解脫）、三摩地（等持）、三摩鉢底（等至）之不

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般若波羅蜜多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應該

如實被理解。舍利子！藉由苦集滅道（四諦）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

般若波羅蜜多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應該如實被理解。舍利子！藉由神

通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藉由解脫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

藉由解脫的如實認知與如實觀察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般若波羅蜜多

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應該如實被理解。舍利子！藉由構成凡夫的項目

（異生法）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1583 藉由構成聲聞的項目（聲聞法）

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藉由構成獨覺的項目（獨覺法）之不具有四面

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與藉由構成覺悟者的項目（佛法）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

																																																								
1583 pṛthagjanadharmâparyantatayā: 藉由構成凡夫的項目（異生法）之無際的情形。持業釋（形

容詞關係，f. 1 sg.）。凡夫皆經歷變異生死，故又名「異生」。此外，凡夫雖具 pṛthag (adj., 個別

差異的)，但都是大同（內在平庸／皆為生死所繫縛）小異（外表形色），與 jana (m., 眾生) 為

「異生」，或白話一點譯為「平庸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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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般若波羅蜜多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應該如實被理解。舍利子！

藉由明知（三明）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藉由解脫（八解脫）之不具

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藉由解脫知見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般若

波羅蜜多之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應該如實被理解。 

    舍利子！由於四面八方的邊界（際）乃不可得的緣故，所以般若波羅蜜多就

被說為所謂的「不具有四面八方邊界（無際）的情形」。1584 由於邊界乃不可得的

緣故，所以被說為所謂的「不具有邊界（無邊）」。1585 舍利子！所謂的「不具有

邊界（無邊）」，這個就是不具有四面八方邊界的說詞。1586 舍利子！當對於自我

不正在靠近而執取的時候，一切法應該被理解為不具有邊界的情形（無邊性）。

1587 舍利子！藉由虛空之為不具有邊界的情形，一切法應該被理解為不具有邊界

（無邊）與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全面無邊）的情形。1588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1589 在探討一切法乃不具有邊界（ananta, 無邊）與不具有四面八方

																																																								
1584 paryantânupalabdhitaḥ: (paryantaa-anupalabdhi-tas) 5 sg. → abl. adv., 由於四面八方的邊界之不

可得而來的緣故。此處複合詞接上詞尾-tas 形成從格副詞（ablative adverb），用來表示「起因、

緣由」。之所以會有所謂的「般若波羅蜜多」，其來自於 (1) 對蘊界處諸法等等的考察、(2) 假

名施設／所謂的「」（iti ucyate）。此中，所謂的「無邊界」，非謂我們看來看去都看不到那個

後的邊界，正確的說法應是「邊界無自性」或「邊界不可得」。如是「無量無數」亦非謂我們算

來算去都算不完、都算不到那個 後的數目，正確的說法應是「數量無自性」或「數量不可

得」。 
1585 antânupalabdhitaḥ: (anta-anupalabdhi-tas) 5 sg. → abl. adv., 由於邊界之不可得而來的緣故。此

顯說話需有憑據，不是有人空口無憑地說「世界創始」、「世界末日」即可，「邊界」只是話在

講。於事實上，若深入去洞察，則「邊界乃不可得的」，由此才支撐所謂的「不具有邊界（無

邊）」，而才支撐所謂的「不具有四面八方邊界（全面無邊）」， 後才支撐般若波羅蜜多就被說

為所謂的「不具有四面八方邊界的情形／全面都是無邊的情形」。 
1586 aparyanta-vacanam: 不具有四面八方邊界的說詞。持業釋（形容詞關係，n. 1 sg.）。此句亦

即顯示：從 ananta (不具有邊界／無邊) 擴展到 aparyanta (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全面無邊)。 
1587 或可譯為：由於自我乃不可執取的緣故，所以一切法乃不具有邊界的情形是應該被理解

的。此中，ātmânupalabdhitaḥ: (ātma-anupalabdhi-tas) 5 sg. → abl. adv., 由於自我乃不可執取的緣

故。 
1588 ākāśânantatayā: 藉由虛空之為不具有邊界的情形。持業釋（形容詞關係，f. 1 sg.）。此處，

利用虛空之無邊性的譬喻，而引領大家往無邊與全面無邊作一啟發式的理解。 
1589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76）科判為：（十一）所謂的「無限」、「無窮」（無限、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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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邊界（aparyanta, 全面無邊或無際）。1590 之所以會如此，乃因一切法的邊界之

不 可 得 （ antânupalabdhi ） 與 一 切 法 的 四 面 八 方 的 邊 界 之 不 可 得 （ pary-

antânupalabdhi）。1591 由於世界怎麼樣，般若波羅蜜多就怎樣，既然一切法是不

具有邊界與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則般若波羅蜜多就被說為「不具有邊界的情

形（anantatā, 無邊性）」與「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的情形（aparyanantatā, 無際

性）」。因為看進去這一切項目的法性層次——都是空性貫徹倒底、不可得貫徹倒

底、都是無邊貫徹倒底——故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即是不具有邊界之貫徹倒底／

無邊之波羅蜜多（anantapāramitā）。據此，當我們洞察此一切法是不具有邊界與

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之貫徹到底（anantâparyanta-pāramitā）時，1592 就可不再

畫地自限時，而語詞就被顛覆掉了、分別也被顛覆掉了，也可以來顯示一切法乃

「離言法性」（anabhilāpya-dharmatā）1593 與「不可說」（a-vacanīyāḥ/ anirdeśyāḥ）。 

    其次，可依據前述全文，可扼要地整理出以下二個式子： 

(1) ‘antânupalabdhi → ananta’ = ‘paryantânupalabdhi → aparyanta’ ⇒ prajñāpāramitā 

aparyanta iti ucyate.  

(2) ‘ātmânupādāna ＋ ākāśânantatā 1594  ’ → sarvadharmânantâparyanta → 

																																																								
ということ）。 
1590 此中，an-anta 可視為線性的線段之排除，譯為「不具有邊界／無邊」；a-paryanta 可視為四

面八方的平面之排除，譯為「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無際」。而從 ananta (不具有邊界／無邊) 
可推論到 aparyanta (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全面無邊)	——如當東西方無邊時，那試問西北方

可有邊否？當四面是無邊時，那試問八方可有邊否？當四面八方都是無邊時，那試問上下二方

可有邊否？當物質之空間的十方都是無邊時，那試問精神之心識之方可有邊否？如是「無邊」

→「全面無邊」或「無邊」→「無際」。 
1591 因爲，一切法的邊界之不可得與一切法的四面八方的邊界之不可得，方才謂一切法乃「不

具有邊界」與「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並不是說我們看來看去都看不到那個 後的邊界。同

樣的條理，一切法乃「無量無數」，亦不是說我們算來算去都算不完、都算不到那個 後的數

目，正確的說法應是「數量無自性」或「數量不可得」。 
1592 般若經典以開發智慧作為主軸來觀看世界，則世界通通都不是固定的存在、通通都不是相

對的存在、通通都不是有限範圍的存在。若能如是地觀看世界之一切的項目，則所開發的智慧

皆成為無自性、空性、不二、無邊、無際。 
1593 即「超越言詮之法性」，出自《解深密經‧勝義諦相品第二》。請參考 蔡耀明，《世界文明

原典選讀 V：佛教文明經典》（新北：立續，2017），頁 251。 
1594 藉由虛空之為不具有邊界的情形，一切法應該被理解為不具有邊界（無邊）與不具有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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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jñāpāramitā ananta/aparyanta iti ucyate. 

    後，文中所討論不具有邊界與不具有四面八方的邊界之有關的諸項目以如

下表 4-10 列出： 

 

蘊處界、緣起、顛倒、蓋障、十二緣起支、愁嘆苦憂惱、見解之路徑（見趣）、

貪嗔痴、斷常、三際（前、中、後際）1595 、佈施持戒等六波羅蜜多1596 、三

十七道品、靜慮（四靜慮）、解脫（八解脫）、三摩地（等持）、三摩鉢底（等

至）、四諦、神通、所緣（面對的對象）1597、明知（三明）、解脫知見、聲聞地、

獨覺地、佛地、異生法、聲聞法、獨覺法、佛法、自我與眾生、三界、神通、

過去與未來與現在（三世）、無執著、地水火風空識、有情界、法界 

 

 

    Evam ukta āyuṣmāñ Śāradvatīputro Bhagavantam etad avocat: kīdṛśānāṃ 

																																																								
八方的邊界（全面無邊）的情形。 
1595 「前際／後際／中際」的哲學思維：當我們講過去邊際或端點時，此為有限斷落的說法，

就非無邊了。藉由過去邊際／前際是無邊的，所以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故此處為對世間所謂

「前際」、「後際」或「中際」之巔覆的說法。世間有「創世紀」、「世界末日」、「大霹靂」等等

之說，此皆為有限見解的凡夫的褊狹說法。縱使 開始也是無邊、縱使世界末日也是無邊、縱

使山窮水盡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故不要被語詞的表面情形給蒙蔽了，談不上智慧、更談不上

智慧到彼岸。因此，般若波羅蜜多則以世界一切乃無量、無數、無邊，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也是

無量、無數、無邊，以此真知灼見來破斥之。 
1596 (1) dānânantatā(佈施之無邊的情形)：據《瑞應本起經》，雪山童子供養一枝五莖蓮花給燃燈

如來，而佛在歡悅之餘，給這位佛子（釋迦的前身）授記，授記他將在九十一劫之後的此賢劫

時成佛，號釋迦牟尼。故不要小看佈施供養。(2) śīlân-antatā (持戒之無邊的情形)：例如讀哲學

的強調論證，認為持戒或修持沒那麼重要，然若能持守清淨則其所產生的量變與質變，非光說

不練的學者想像這只是宗教儀式之行為那樣的單純。當一切法都是無邊際時，任何我們基於有

邊際的思維，所給予的名稱通通不適用，故云「色無邊故非色、色不生故非色」。如是，先使用

語詞言說，其次了悟空性、不可得而無邊，則初步所使用的指稱語詞就拆解開而生出智慧。如

果我們都只是用語詞在認知或思考世界，則此等於被語言洗腦了，e.g. 跟你說東邊／邊際，就

不想西邊／無邊際，被此框住即是被洗腦。般若經典就到處都是機會可以突破這些語詞的框

框，從佈施～智慧之無邊的情形，故這一套所以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無邊的。 
1597 佛法不把面對的對象侷限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內，所以就從如下五面向來解開而了知其無

邊：(1) 成分的面向，如任何一色法可析入其組成成分，而往元素、粒子等無窮的推進，故其

成分的向度無邊，心法亦然。(2) 與世間整個的關連無邊。(3) 背後的流程無邊。(4) 未來的趨

向無邊。(5) 修行的轉化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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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gavan bodhisatvānām eṣu dharmeṣu viṣayaḥ? Bhagavān āha: ye te Śāradvatīputra 

bodhisatvā dharmam api nôpalabhante, prāg evâdharmam; mārgam api nôpalabhante, 

prāg evâmārgam; śīlam api nôpalabhante, na manyante, prāg eva dauḥśīlyam; 

aparyāpannāś ca sarvatraidhātuke, ’paryāpannāś ca sarvabhavagati-cyuty-upapattiṣv, 

anadhyavasitāś ca kāye jīvite ca prāg eva bāhyeṣu vastuṣu, kṛtaparyantāś ca 

saṃsāraśrotasaḥ1598 , uttīrṇāś ca mahābhavârṇavāt, samuttīrṇāś ca mahāsaṃgrāmāt; 

teṣāṃ Śāradvatīputra bodhisatvānāṃ mahāsatvānām eṣu dharmeṣu viṣayaś ca gatiś ca, 

sarvaviṣayā aviṣayā iti ca yeṣāṃ parijānante 1599  , te tathārūpāḥ satpuruṣāḥ ; 

sarvaviṣayeṣv anadhyavasitās, te mahāsiṃhāḥ ; sarvaviṣayeṣv anadhyāpanns te, te 

tadrūpāḥ satpuruṣāḥ ; sarvaviṣayanirupaliptās te, te ’saṃsṛṣṭāḥ ; sarvaviṣaya-

samatikrāntās te, te mahāsārthavāhāḥ ; yeṣāṃ Śāradvatīputraiṣu dharmeṣu viṣayo gatiś 

ca. Nâhaṃ Śāradvatīputrâsyāṃ parṣadi samanupaśyāmy ekam api bodhisatvaṃ, yasya 

naiṣu dharmeṣu viṣayo vā ’dhimuktirvā, yo vaiṣu dharmeṣu sākāṃkṣo vā savicikitso vā. 

Niṣkāṃkṣêyaṃ Śāradvatīputra parṣad eṣu dharmeṣu nirvicikitsā nirvaimatikā. Nâsti 

Śāradvatīputraiṣāṃ bodhisatvānām eṣu dharmeṣu vimatiḥ. Vimatisamudghātāya 

Śāradvatīputraite satpuruṣāḥ sarvasatvānāṃ sthitāḥ, niḥsaṃśayā hy ete 

Śāradvatīputraiṣv evaṃrūpeṣu dharmeṣu saṃśayasamatikrāntāḥ.  

    Ye ’pi te Śāradvatīputra paścime kāle paścime samaya imāṃ dharmadeśanāṃ 

śroṣyanti, te ’pi niḥsaṃśayā bhaviṣyanti sarvadharmeṣu, sarvasattvānāṃ ca 

saṃśayacchedanāya pratipannā bhaviṣyanti, niḥsaṃśayāś ca te dharmaṃ deśayiṣyanti. 

																																																								
1598 Hikata said “śrotasaḥ = correct SK. sro°.” 參閱 Hikata 梵校本（p.58, n.2），此意思是 saṃsāra-
śrotasaḥ 應改為 saṃsāra-srotasaḥ。按 Vaidya 天城體版（p.34）則亦為正確的 संसारस्रोतसः 
(saṃsāra-srotasaḥ)。 
1599 Hikata said “MM. parijñānante.” 參閱 Hikata 梵校本（p.58, n.4），此意思是若依據 Tokumyo 
Matsumoto (1956) 版本則應為 parijñānante。按 Vaidya 天城體版（p.8）則疑似(parijñānam ?)。 



  

doi:10.6342/NTU201802561 

 

                                                   第壹部分 《善勇猛般若經》之譯注	

377		

Nâhaṃ Śāradvatīputra parīttakuśalamūlānāṃ satvānām eṣu dharmeṣv adhimuktiṃ 

vadāmi, nâpi teṣām eṣu dharmeṣv avakāśo, nâpi teṣām idaṃ dhanam. Nâpi te 

Śāradvatīputra satvāḥ parīttakuśalamūlasamanvāgatā bhaviṣyanti, yeṣām iyaṃ 

dharmadeśanā śrotrapatham apy āgamiṣyati, kim aṅga punar ya udgrahīṣyanti, 

dhārayiṣyanti, vācayiṣyanti, paryavāpsyanti. Niyatās te buddhadharmeṣu, vyākṛtās te 

buddhair bhagavadbhiḥ, evaṃ ca te siṃhanādaṃ nadiṣyanti, yathā ’ham etarhi 

siṃhanādaṃ nadāmi, astambhitanādaṃ, mahāpuruṣanādaṃ, svayaṃbhūnādam. Ye eṣu 

dharmeṣv atyantaśaḥ śraddhāṃ janayitvā chandaṃ janayiṣyanti anuttarāyāṃ 

samyaksaṃbodhau, teṣām api ta eva vyākaraṇaṃ bhaviṣyanti. Tat kamād dhetoḥ ? 

durlabhā hi Śāradvatīputra te satvāḥ, ya imān gambhīrān dharmān śrutvā prītiṃ ca 

vindanti, prāmodyaṃ ca janayanty, adhimuñcante ca. Ataḥ Śāradvatīputra 

durlabhatamās te satvāḥ, ye gambhīrān dharmān śrutvā ’nuttarāyāṃ samyaksaṃbodhau 

cittam utpādayanti cchandaṃ ca janayanti, mahākuśalamūlasamanvāgatāḥ. Nâhaṃ 

Śāradvatīputra tān satvān mahāsaṃsāra-saṃprasthitān iti vadāmi, yeṣām ayaṃ 

prajñāpāramitānirdeśaḥ śravaṇapatham apy āgamiṣyati, śrutvā ca paṭhiṣyanti, 

adhimokṣyanti, udāraṃ ca prītisaumanasyaṃ janayiṣyanti, eṣu dharmeṣu cchandaṃ 

janayiṣyanti, punaḥ punaḥ śravaṇāyâpi. Kaḥ punar vādaḥ; uddeṣṭuṃ vā svādhyātuṃ vā 

parebhyo deśayituṃ vā. Vyākaromy ahaṃ Śāradvatīputrânavakrāntaniyāmān aniyatāñ 

chrāvakapratyekabuddhayāne ’nuttarāyāṃ samyaksaṃbodhau. Nâhaṃ Śāradvatīputra 

hīnadharmasamanvāgatānāṃ satvānām agrato dharmeṣv avakāśaṃ samanupaśyāmi, 

udārêyaṃ Śāradvatīputra buddhabodhiḥ, yad bhūyasā ca satvā hīnâdhimuktikā 

hīnadharmasamanvāgatā akṛtakalyāṇā akuśalā eṣv evaṃrūpeṣu gambhīreṣu dharmeṣu 

nirupalepeṣu. Ye punas te Śāradvatīputrôdārāḥ satvā udāradharmâdhimuk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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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āyānasaṃprasthitāḥ supariprāptakāryāḥ, susaṃnāhasaṃnaddhāḥ, suvicitrârthā, 

mahāmārgeṇa saṃprasthitā aviṣameṇa rjunā, agahanena samena, 

apagatakhāṇukaṇṭakena, apagataśvabhraprapātena śucinā, 

apagatakilbiṣeṇâkuṭilenâvaṅkena, ye lokahitāya saṃprasthitā lokasukhāya 

lokânukampāyai mahato janakāyasyârthāya hitāya sukhāya ca devānāṃ ca 

manuṣyāṇāṃ câvabhāsakarās tīrthabhūtāḥ satvānām, mahākaruṇikā hitânukampakā 

hitakāmāḥ sukhakāmā yogakṣemakāmā, sarvasatvānāṃ sukhôpadhānāya 

pratyupasthitāḥ. Teṣāṃ Śāradvatīputra tathārūpāṇāṃ satvānāṃ bodhisatvānāṃ 

mahāsatvānām idaṃ mahādhanam. Ta eva ca Śāradvatīputra mahāsatvā asya 

dharmaratnasya pratyeṣakās teṣāṃ caitad dhanam udāradhanam. Tat kasya hetoḥ ? na 

hi Śāradvatīputrâkṛtapuṇyānāṃ satvānām akṛtakalyāṇānāṃ hīnâdhimuktikānāṃ 

śraddhāvihīnānām asmin-n-udāre dhane ’dhimuktir jāyate. Etac ca me Śāradvatīputra 

saṃdhāya bhāṣitam: dhātuśaḥ satvāḥ saṃsyandanti, hīnâdhimuktikā hīnâdhimuktikair, 

udārâdhimuktikā udārâdhimuktikair iti. (p. 57, l. 20 ~ p. 60, l. 14) 

 

【白話翻譯】 

    如是說已，具壽舍利子稟告世尊曰：「世尊！什麼樣子的菩薩們所俱有的境

界是〔進入且行走〕於此〔上述之一系列之深奧、廣大、無邊的〕諸法目當中？」

1600 世尊回答：「舍利子！舉凡是這些菩薩們連一法目都不去取得，更何況是非

																																																								
1600 kīdṛśānām: (kīdṛśa) adj. m. 6 pl. 什麼樣子的／何相之。此相當於入法界的修行家，而第十六

會的菩薩境界（所行之領域），皆為七～八地不退轉菩薩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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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去取得〕，1601 連道路都不去取得，更何況是非道路〔會去取得〕，1602 連

持戒都不去取得、不去有所依靠在思維（有恃無恐的我慢）1603 ，更何況是犯戒

〔會去取得、會去有所依靠在思維〕，1604 以及〔這些菩薩們〕並不墜落於所有的

三界的當中，1605 以及〔這些菩薩們〕也不墜落於所有的存在之路徑（五趣六道）、

死亡、往生的〔流程〕當中，1606 以及也不耽著於軀體與活命當中，1607 更遑論

身外之物了，1608 以及〔這些菩薩們〕帶著從生死的奔流之四面八方的邊界已經

																																																								
1601 api na ~, prag eva~ ( r/c clause): 連～都不～，更何況是～。《金剛經》有云「法尚應捨，何

況非法」。根據《勝鬘夫人經》，所謂的「法」：修行可以落實去考察且修行運作的單位項目。而

所謂的「非法」：(1) 只是話在講，但無從落實於世間去考察與修行運作的單位項目，如龜毛、

兔角、金山、銀山、自我（ātman）；(2) 無為法性。相對於法性之無從改變起，則蘊界處諸法

可透過修行去改變。 
1602 mārgam: (mārga) m. 2 sg., 道路。真正的康莊道路乃讓大家能去不斷地行走，不斷的通達

的，而不是讓大家去抓取的，此包括八正道、四聖諦之道。然聖經亦談道路而言「我是真理、

我是道路」，區別於此，佛教帶出生命歷程、心路歷程之解脫道與菩提道的修行道路。 
1603 manyante: (√man-4Ā)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有所依靠在思維／他們跟人家比高下在思

維。其中，「有所依靠在思維／有恃無恐的我慢」，特別會發生在哲學界，一但靠著某哲學家的

見解或某一思想派別，則不僅阻礙看到實相，且執取仰賴從此難以再進步了，難以脫離主觀的

想法。區別於此，佛教鼓勵放手去觀察而「法隨法行」——就法去觀察法並如理思惟而行持—
—如此方能通達法界。由於是順著這些一切法去推動與運轉組合，所以能夠走到法性。 
1604 dauḥśīlyam: (dauḥ-śīlya) n. 2 sg., 犯戒。例如捷運拿刀殺人事件，比的是我敢砍人，而你不

敢，做錯了都還沾沾自喜、都還以為會出名。然而，就般若經典的教導，首先分辨是非善惡。

其次，縱使行走在正確良善的道路，也不是以此為依靠、也不是以此形成我慢、更遑論行為言

語，若不驚人誓不休之惡戒了。 
1605 aparyāpannāḥ: (a-pary-ā-panna) (a-pary-ā-√pad-4U) ppp. → m. 1 pl., 不墜落於~的當中。般若

教法云：菩薩行從三界出到一切智智住，然而「無出無住」，因此整個菩薩行就於三界與一切智

智之間，來自在地切換行走，故不墜落於所有的三界的當中。故世間之「成家立業」亦非僅僅

於任何的家族或事業為整個世界觀，我們可以成家立業、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但是這些並不足

以把我們關在其中。 
1606 sarvabhavagati-cyuty-upapattiṣu:	 於所有的存在之路徑（五趣六道）、死亡、往生之中。相違

釋（並列關係～表集合，f. 7 pl.）。菩薩雖然行走於人世間，但並不墜落於人世間之中，故有所

謂的「人間佛教」似乎並非完全正確。菩薩可以行於三界六道之中，但不會墜於任何存在之路

徑當中。 
1607 (1) anadhyavasitāḥ: (an-adhy-ava-sita) (an-adhy-ava-√sā-4P) ppp. → m. 1 pl., 不耽著於~的當

中。(2) kāye: (kāya) n. 7 sg., 於軀體當中。(3) jīvate: (jīvita) n. 7 sg., 於活命當中。現代的凡夫重

視軀體與活命，故相關的足以令延年益壽或存活下去的醫療產業，如器捐、生物複製科技等蓬

勃發展，甚至連植物人賴在那裡有呼吸即可。佛教有存活時可修行故好，若該走也無需留戀，

不必耽著於軀體與活命，繼續往生命的下一波段前進而持續修行。 
1608 (1) bāhyeṣu: (bāhya) adj. m. 7 pl., 於外部。特指身體之外。（此字與 bahir-dhā 皆源於 bahis/ 
bahir, adv., 外）常與 adhy-ātma (adj., 內部的) 配對使用。(2) vastuṣu: (vastu) n. 7 pl., 於諸事物當

中。佛教以少欲知足看待這一些身外之物，如此才能心無旁騖地專注修行。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380	

達到的情形1609 ，以及〔這些菩薩們〕已經從廣大存在之海流跨越過去，1610 以

及〔這些菩薩們〕已經從大型的對抗戰鬪中總括的橫越過去，1611 舍利子！這些

菩薩摩訶薩們具備著於這些項目中之所行的領域（境界）與所行的道路（路徑）。

就這些菩薩們而言，他們週遍了知所謂的『所有的境界都不是境界』1612 ，他們

即為這樣子的真實人物（如是士夫）、1613 他們並不耽著於所有境界當中、1614 他

們即是偉大的獅子、1615 他們並不增上墜入於所有境界當中、他們就是這樣子之

真實人物（如是士夫）、他們就是所有境界之離染雜、1616 他們並不〔把這些修行

的項目就〕混攪在一起、1617 他們就已經超越所有的境界、他們就是大商主。1618 

																																																								
1609 (1) kṛta-paryantāḥ: 他們帶著四面八方的邊界已經做到之情形／具四面八方的邊界之達成

者。有財釋（m. 1 pl.）。(2) saṃsāra-srotasaḥ: 從生死的奔流／屬於生死奔流的。持業釋（同位

格關係，n. 5/6 sg.）。此中，√sru (1P, 奔流) → srotas (n., 奔流)；saṃ-sāra (m., 共同漂流／生死

輪迴)。《阿含經》即謂「煩惱窮盡、我見窮盡」則世界的邊界就走到了。如果層出不窮地在湧

出煩惱與我見，縱使這輩子死掉，仍然繼續奔流下去。於此處，十六會的菩薩們皆作苦邊界而

從生死超脫，故都為不退轉菩薩（≒7~8 地，八地斷生死流而相當於阿羅漢的境地）。 
1610 (1) uttīrṇāḥ: (ut-tīrṇa) (ut-√tṝ-1P) ppp. → m. 1 pl., 已經從～跨越過去。(2) mahābhavârṇāt: 從

廣大存在之海流。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n. 5 sg.）。此廣大存在之海流（arṇa）可謂阿賴耶識

之生生世世所形成如大瀑流水般的庫存。 
1611 (1) samuttīrṇāḥ: (sam-ut-tīrṇa) (sam-ut-√tṝ-1P) ppp. → m. 1 pl., 已經從～橫越過去。(2) mahā-
saṃgrāmāt: 從大型的對抗戰鬪。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5 sg.）。 
1612 parijānante: (pari-√jñā-9Ā)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週遍了知。菩薩們在修出一些境界或領

域之後，週遍了知這些境界或領域都是因緣生而空性（並非本身存在），故不會沾黏停滯，進而

持續地不斷往前進展、往上提昇，一直修到無盡無邊之功德。區別於此，凡夫努力出一點能力

功德之後，便沾沾自喜而不斷消費這一點的能力功德，從此固步自封而遲滯不前。 
1613 (1) tathārūpāḥ: (tathā-rūpa) adj. m. 1 pl., 這樣子的／如是。此回覆舍利子提問：「什麼樣子的

（kīdṛśa）菩薩們之境界是於此等諸法目當中？」 (2) satpuruṣāḥ: (sat-puruṣa) m.1 pl., 真實的人

物／如是士夫。玄奘譯為「善士」。此中，puruṣa (m.) 人物／人類／士夫／丈夫。cf. 
Śīlêndrabodhi 本譯「士夫」（dེས་|）、譯為「個人格」。 
1614 從所證的初二三四禪～斷除生死流等於所有的境界當中，他們通通不耽著。故就此可知菩

薩們有二條線索，其一、認知上了解所有的境界皆非境界；其二、情意上對所有成辦的境界通

通不耽著。區別而言，凡夫認知上沒什麼在觀看而盡都是一些我見、身見、邪見；情意上煩惱

充斥、太多情意之攪動與執著等。 
1615 mahāsiṃhāḥ: (mahā-siṃha) m. 1 pl., 偉大的獅子們。獅子（siṃha）蘊含二義：(1) 萬獸之

王，代表法王。(2) 獅子吼，代表無所畏懼。e.g. 諸佛如來誕生宣言作獅子吼。mahā 有三個含

義：(1) 格局廣大、(2) 層次高超、(3) 境界深奧。 
1616 sarvaviṣaya-nirupaliptāḥ: 所有境界之離染著。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1 pl.）。此中，nir-
upa-√lip (6P, 塗抹／污染)。 
1617 asaṃsṛṣṭāḥ: (a-sam-sṛṣṭa) (a-sam-√sṛj-6P) ppp. → m. 1 pl., 不混攪在一起。菩薩將各各修行項

目之精細差異皆分辨清楚而不混雜攪動在一起。 
1618 mahāsārthavāhāḥ: (mahā-sārthavāha) m. 1 pl., 大商主。此中，sārtha (m., 商旅、商眾)；sārtha 
-vāha (m., 商主)；vāha (adj./ m./n., 搬運／車輛) ←√vah (1U 搬運／交通工具)。正如大商主乃就

大家共同的利益或目標，導引如何正確地做生意與貿易而發世間財；而菩薩亦可謂是做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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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子！〔這些菩薩摩訶薩〕他們具備著於這些項目中之所行的領域（境界）與

所行的道路（路徑）。舍利子！於此法會大眾當中，1619 我（世尊）都觀看不到任

何一位菩薩不具備著於這一系列所教導的項目中之所行的領域（境界）與所行的

道路（路徑），1620 或者任何的人物或眾生還不具備於這一系列所教導的項目當

中為其境界或信解的，或者任何的人物或眾生於這一系列所教導的項目還帶著疑

惑或猶豫。1621 舍利子！這法會大眾於這一系列所教導的項目乃離開疑惑、離開

猶豫、離開三心二意（形成決定見）。」1622 舍利子！就這一些菩薩們，於這一系

列所教導的項目之心思分歧1623 是不存在的。舍利子！為了去除掉心思分歧，這

些真實的人物（如是士夫）關連於所有這些項目而已經安住。1624 舍利子！〔這

些菩薩摩訶薩〕他們是於這些這樣子的項目當中遠離了懷疑、超越懷疑。1625 

    還有，舍利子！舉凡那些〔菩薩〕他們將於後時、後分（未來世法欲滅時）

聽聞這一套的法之開示，1626 他們也將會於這所有項目當中遠離疑惑，以及〔他

																																																								
的，將大家引導入佛法智慧修持、佛國淨土、發法財。 
1619 (1) parṣad: (parṣat) f. 1 sg., 法會大眾。(2) parṣadi: (parṣat) f. 7 sg., 於法會大眾之中。(3) par-
ṣadā: (par-ṣat) f. 3 sg., 藉由法會大眾。此中，par-ṣad＝pari-ṣad (f.)為一集合名詞，譯為「法會／

與會大眾」。 
1620 亦即來參與這第十六會的與會大眾，沒有任何一位不夠資格。此乃大乘佛典中針對精英班

在開演，而非針對一般普羅大眾，除了《善勇猛般若經》，其他如《楞伽經》、《密嚴經》等。而

針對一般大眾者，如《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之針對大眾作普遍的救護。 
1621 (1) sākāṃkṣaḥ: (sa-ākāṃkṣa) m. 1 sg., 帶著疑惑或猶豫。此中，ā-√kāṅkṣ (1U, 疑惑／渴望)。
(2) savicikitsaḥ: (sa-vicikitsa) m. 1 sg., 帶著疑惑或猶豫。此中，vicikitsa=vicikitsā (f., 疑惑或猶

豫)。cf. 玄奘本（頁 1088b）譯為「我都不見此大眾中有一菩薩於如是法不深信解，於如是法

疑惑猶豫。」 
1622 (1) niṣkāṃkṣā: (niṣ-kāṃkṣa) (niḥ-√kāṅkṣ-1U) ppp. → f. 1 sg., 離開疑惑。(2) nirvicikitsā: (niḥ-
vicikitsā) f. 1 sg., 離開猶豫。(3) nirvaimatikā: (nir-vai-matika) f. 1 sg., 離開三心二意／形成決定

見。此詞源自 niḥ-vi-√man(1U, 思量)的過去被動分詞 mata (ppp.)接-ika。 
1623 vimatiḥ: (vi-mati) f. 1 sg., 心思分歧／二心猶豫。 
1624 vimati-samudghātāya: 為了去除掉心思分歧。依主釋（受格關係，m. 4 sg.）。此複合詞之後

者源自 sam-ut-√han (2P, 殺害)之使役形 ghātayati 的 ppp.所形成的名詞。 
1625 (1) niḥsaṃśayāḥ: (niḥ-saṃśaya) m. 1 pl., 遠離懷疑。此詞乃由 niḥ-sam-√śī (2Ā, 躺著) 而來的

名詞。(2) saṃśaya-samatikrāntāḥ: 超越懷疑。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pl.）。由於參與這一法

會，就可以把知見上舉棋不定的排除掉（負面的排除）。 
1626 (1) paścime kāle: 於未來的大時段中／於後時／於末世中。此中，paścime: (paścima) adj. m. 
7 sg., 於未來的（時間）／於西方的或後面的（空間）；kāle: (kāla) m. 7 sg., 於大的時段。(2) 
paścime samaye: 於未來的大時段當中的小時段／於後分。此中，samaye: (sam-aya) m. 7 sg., 於

小的時段。以上可指未來世法欲滅時。(3) dharma-deśanām: 法之開示。依主釋（受格關係，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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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將已經出發前往〔無上菩提而〕為了切斷所有眾生的疑惑，1627 並且遠離疑

惑之他們將開示法。1628 舍利子！我不說薄弱的善根的眾生們於此這一系列的法

要之勝解1629 ，也不說他們於此這一系列的法要有空位去接納，1630 這個〔一系

列的法要〕也不成為他們的法財。1631 舍利子！舉凡就那些眾生之這一套〔第十

六會〕法之開示亦將來到其聽聞之道路，則〔展望未來〕那些眾生們將不成為具

備著薄弱的善根者，1632 更何況1633 那些將受持、將牢記在心、將解釋講說、將

好好地學習者。1634 他們就於佛法形成決定的了解，1635 他們已經得到〔十方〕

																																																								
sg.）。由於 prajñāpāramitā 為陰性，故這一套法之開示 (imāṃ dharmadeśanām) 亦用陰性，做為

聽聞的受格。(4) śroṣyanti: (√śru-5P) fut. 3rd per. pl., 他們將聽聞。 
1627 (1) pratipannāḥ: (prati-panna) (prati-√pad-4Ā) ppp. → m. 1 pl., 朝向而實現（發趣／出發前

往：目的乃一切智智，道路是大乘道）。(2) saṃśaya-cchedanāya: 為了切斷疑惑。依主釋（受格

關係，m. 4 sg.）。疑惑為五蓋之一，解脫道只需面對修行者自己的懷疑，菩提道則更需面對各

各眾生的懷疑。此則要針對眾生之懷疑是怎樣形成的，以及此疑情是卡在何處等去探究而對症

下藥，才能助幫眾生切斷疑惑。 
1628 deśayiṣyanti: (√diś-6P) caus. fut. 3rd per. pl., 他們將開示。一神教只能夠信仰與傳福音，然於

佛教，從修行入手，先知見正確、在開發智慧之後，就可以來為他演說。般若經典就說：聽聞

→受持→讀誦→如理思惟→獨自修行→乃至為他演說。然而，要去跟他人開示演說佛法，必須

是自己本身先遠離懷疑，特別是第十六會的教法。cf. 玄奘本（頁 1088b）譯為「於當來世若有

得聞如是法者，於一切法亦得斷除疑惑猶豫，亦能永斷一切有情所有疑惑。謂為宣說如我今者
所說法要。」 
1629 (1) parītta-kuśalamūlānām: 薄弱的善根的。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6 pl.）。此中，parītta = 
paritta (adj. 少的／小的／品質較差的)。e.g. parīttābha (m., 少光天)。(2) adhimuktiḥ: (adhi-mukti) 
f. 2 sg., 信解／勝解。其有「墊高腳跟然後跟著去理解」的意思。 
1630 avakāśaḥ: (ava-kāśa) m. 1 sg., 照明／空間／容受。其有「有空位去接納」的意思。 
1631 dhanam: (dhana) n. 1 sg., 財務／財寶。源自√dhā (3U, 放置)。 
1632 śrotrapatham: (śrotra-patha) m. 2 sg., 聽聞之道路／聽聞之整個歷程。此指：不只是聽一次或

短暫的聽聞，而是必須聽懂聽得進去、持續不斷的聽聞，而形成整個的聽聞歷程，此方可言

「聽聞之道路」。 
1633 kim aṅga punar: 連接副詞，翻譯為「更何況」。此中，kim aṅga: 翻譯為「何況」；kim 
punar: 亦翻譯為「何況」。 
1634 (1) udgrahīṣyanti: (ud-√grah-9U) fut. 3rd per. pl., 他們將受持。(2) dhārayisyanti: (√dhṛ-1P) caus. 
fut. 3rd per. pl., 他們將牢記在心。(3) vācayiṣyanti: (√vac-2P) caus. fut. 3rd per. pl., 他們將解釋講

說。(4) paryavāpsyanti: (pary-ava-√āp-5P) fut. 3rd per. pl., 他們將好好地學習者。此彰顯善根生成

與增長之次第：聽聞→受持→讀誦→如理思惟→獨自修行→為他演說。cf. 玄奘本（頁 1088b）

之此段剛好從不同方向的翻譯，但其意義沒變，如云：「薄少善根諸有情類非於此法有所容受，

如是法才非彼能用。又舍利子！薄少善根諸有情類於如是法尚不聞名，況能受持思惟修習。」 
1635 niyatāḥ: (niyata) (ni-√yam-1U) ppp. → m. 1 pl., 決定的情形／離生。源自√yam (1U, 克制、駕

馭／支持、保持)。他們對於法之緣起（法之決定性）所帶出的諸行無常、諸法非我、空性、法

性、寂靜等決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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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如來們的授記，1636 以及如是地他們將作師子吼，如同我現在作師子吼、1637 

無所畏懼吼、大士吼、自然吼。1638 凡是那些人物或修行者於這一套法要至少已

經產生出信心之後，將於無上正等覺產生出欲樂，1639 也正好是他們將成為得到

授記。1640 何以故？因為，舉凡那些已經聽聞這一套深奧的法要之後而尋找到喜

悅、1641 產生出與歡樂有關連的情形、以及形成勝解，這些眾生們是很難得的。

1642 舍利子！由此是故，1643 舉凡那些已經聽聞這一套深奧的法要之後而於無上

正等覺發起心態（發菩提心）、產生出欲樂、以及具備著廣大的善根，這些眾生

們〔更是〕 為難得的。1644 舍利子！我不說「出發前往在廣大的輪迴海洋之那

些眾生們」。舉凡就那些之以這一套以般若波羅蜜多作為核心骨幹之開示而將來

亦就成為〔相續不斷之〕聽聞的歷程，1645 以及在聽聞之後將閱讀、將產生勝解，

																																																								
1636 vyākṛtāḥ: (vy-ā-kṛta) (vi-ā-√kṛ-8U) ppp. → m. 1 pl., 已得授記／所授記。《華嚴經》便謂，不

只是被一位主尊佛陀如來所授記灌頂，而是十方諸佛陀如來一起來授記灌頂。 
1637 (1) siṃhanādam: (siṃha-nāda): m. 2 sg., 獅子吼。(2) nadiṣyanti: (√nad-1U) fut. 3rd per. pl., 他們

將作吼叫。(3) nadāmi: (√nad-1U) pres. indic. 1st per. sg., 我在作師子吼。(4) etarhi: indec. adv., 現

在／今。因為，在般若波羅蜜多下工夫，先脫離薄弱善根，其次再得授記， 後如同世尊於大

眾中作獅子吼。 
1638 (1) astambhitanādam: (a-stambhita-nāda): m. 2 sg., 無所畏懼吼。此中，a-stambhita= a-
cchambhita (ppp., 無畏) 。(2) māhapuruṣanādam: (māha-puruṣa-nāda): m. 2 sg., 大士吼／大丈夫

吼。(3) svayambhūnādam: (svayambhū-nāda): m. 2 sg., 自然吼。此中，svayam-bhū (adj./m. 自然

而然)。此謂「了悟法性之無造作而形成的造作」。 
1639 (1) atyantaśaḥ: (aty-anta-śas) → adv., 下至／至少／講到 後的。(2) śraddhām: (śraddhā) f. 2 
sg., 淨信／信心。(3) janayitvā: (√jan-1P) caus. gerund, 已經產生出。(4) chandam: (chanda) 
adj./m., 欲求／歡樂喜悅。(5) janayiṣyanti: (√jan-6P) caus. fut. 3rd per. pl., 他們將產生出。 
1640 vyākaraṇam: (vy-ā-karaṇa) n. 2 sg., 得到授記／記莂。不同於只行持布施、持戒、安忍、精

進、或禪定，從骨幹之般若波羅蜜多下工夫，可扭轉先前之薄弱善根，之後終可得授記成佛，

後如同世尊於大眾中作獅子吼～自然智吼，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整個菩提道的開路先鋒。 
1641 (1) prītim: (prīti) f. 2 sg., 喜悅。(2) vindanti: (√vid-6P)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在尋找。 
1642 (1) prāmodyam: (prā-modya) n. 2 sg., 與歡樂有關連的情形。此乃由√mud (1U, 歡喜／快樂) 
而來之陽性名詞 pra-moda (m., 歡喜) 的衍生。(2) janayanti: (√jan-1P) caus.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產生出。(3) adhimuñcante: (adhi-√muc-6U)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形成勝解／信解（往

上提昇的了解或信念）。(4) durlabhāḥ: (dur-labha) adj. m. 1 pl., 難得的／稀有的。cf. 玄奘本（頁

1088c）譯為「若諸有情聞甚深法歡喜信受極難得故。」 
1643 ataḥ: (idam) n. 5 sg. → adv., 從此以後／由此／是故。 
1644 durlabhatamāḥ: (dur-labha-tama) adj. superl. m. 1 pl., 為難得的／ 稀有的。此中，°tama 乃

高級的結尾音節。佛教雖以苦——三苦、六苦、八苦——入手，然而，在認清世間的真相之

後，遠離而禪修，則從初禪的離生喜樂地～涅槃為樂等喜（prīti）、樂（sukha）就會一一產生出

來的，下至聽聞、思惟亦可有法喜充滿的感動。這裡用 chanda (欲樂)、prīti (喜悅)、prāmodya 
(與歡樂有關連的) 等詞來形容修持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之法要的勝利。 
1645 śravaṇapatham: 聽聞的歷程／聽聞之道路。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2 sg.）。就這一套以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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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將產生出崇高與喜悅所修飾的善心，1646 他們將產生出於這一套法要之欲樂，

接二連三地亦為了聽聞〔這一套以般若波羅蜜多作為核心骨幹之開示〕而相續不

斷。更不用說，1647 或去宣說、或去獨自修習、或為了其他的眾生去作開示演說。

1648 舍利子！就那些尚未進入離生（正性決定）的里程碑者1649、〔以及〕就那些

於聲聞獨覺之修行道路當中尚未離生（決定）者，1650 我皆於無上正等覺之中而

授記之。1651 舍利子！就具備著可拋棄法目（下劣法）的1652 眾生而言，我看不

到〔他們能〕於名列前茅的（ 殊勝的）諸法當中有那個可容納的空位。1653 舍

																																																								
若波羅蜜多作為核心之開示，不只此世聽聞，乃至生生世世長劫相續不斷的聽聞。 
1646 (1) adhimokṣayiṣyanti: (adhi-√muc-6U) caus. fut. 3rd per. pl., 他們將形成勝解／信解。使役形

常作為強調之用。(2)udāram: (udāra) adj. m. 2 sg., 崇高的／廣大的／殊妙的。(3) 
prītisaumanasyam: (prīti-saumanasya) n. 2 sg., 由喜悅所修飾的善心／深心愛樂。於學佛道路上，

若學正確學上來的話，則天天開心而沒有憂鬱，即便是受挫亦看淡安住、少欲知足而知足常

樂。 
1647 kaḥ punar vādaḥ: 更不用說／更何況。光是聽聞、閱讀就法喜充滿，更不用說更高階的開示

宣說、獨自禪修，其喜悅的程度更不消說。 
1648 (1) uddeṣṭum: (ud-√diś-6P) caus. inf., 去開示／去宣說。(2) svādhyātum: (sva-ā-√dhyai-2P) inf., 
去獨自修習。(3) parebhyaḥ: (para) adj./m. 4 pl., 為其他／為了其他的眾生。(4) deśayitum: (√diś-
6P) caus. inf., 去開示／去演說。cf. 玄奘本此整句翻譯稍不同，如（p.1088c）云：「若諸有情聞

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歡喜信樂數數聽受，彼所獲福無量無邊，況能受持轉為他說。」 
1649 anavakrānta-niyāmān: 諸尚未進入離生的里程碑或階段者。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2 
pl.）。此指火侯尚不及修行道路轉折的里程碑之諸修行者。此中，niyāma (m., 離生／決定) ～ 
離於生疏而翻轉成為成熟而成為決定，這相當於修行道路轉折的里程碑。諸修行者於此里程碑

之前，上上下下、搖擺不定，當越過此里程碑之後，便一直往前走、往上提昇，幾乎不會退

轉，又名「正性離生／正性決定」。 
1650 aniyatān: (a-niyata) (a-ni-√yam-1P) ppp. → m. 2 pl., 彼二者尚未離生或決定者。此源自√yam 
(1P, 克制) ～ 人唯有能夠克制，方才有所成就。 
1651 vyākaromi: (vy-ā-√kṛ-8U) pres. indic. 1st per. sg., 我授記／我記別（計莂）。無論好壞，把事

情清楚的講說出來，謂之「記別／計莂」；諸佛如來對修行者修道相當的程度，來預告其以後將

於某時某地成就名號某某佛，謂之「授記」。 
1652 hīnadharma-samanvāgatānām: 他們具備著可捨棄掉法目的情形之／諸具下劣法者的。有財

釋（m. 6 pl.）。在般若經典中幾乎找不到 hīnayāna（劣乘），hīna 多作為形容詞，表初階、過渡

階段而後可拋棄的。跟 hīna 相對的則為 udāra (m., 崇高的)，前者表得過且過之低劣的心態——
如將佛教視為只是信仰庇佑的工具，後者表崇高的志向——如儒家成聖成賢與佛家的解脫成

佛。所以，問題不在「外在」之條件，而在「內在」之心態。是故大乘佛法端賴於終生的心態

之高低、廣大狹隘與否，那些不承許大乘法者，藉口說「大乘非佛說」、「偽經」等，好讓其可

以在小乘、某個部派、某個祖師大德、或世間有繼續混下去的空間（avakāśa）。 
1653 agrataḥ: (agra-tas) 5 sg. → abl. adv., 於首／在第一／於 勝地。例如，在我滿腔仇恨得心

裡，沒有原諒仇人的餘地（avakāśa）；又如，諸候選人於選前緊繃期，他們正如火如荼地趕場

拜票，沒有停下休憩的空間（avakāśa）。所以，請不要只充斥這些可拋棄之下劣法目（hīna-
dharma）而無暇修大乘法，我們應該多留一席空間給自己修習出離心、菩提心乃至十波羅蜜多

之此等 殊勝廣大的法要，方不負此暇滿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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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子！這一套覺悟者之覺悟（佛陀的菩提）是崇高的，大體而言，眾生們是志向

低劣的、具備著初階可捨棄法目的、未作良善的、不善巧熟練於這一套這樣子深

奧的且不帶有雜染的諸法要。1654 復次，舍利子！諸凡那些崇高的眾生們是勝解

崇高法要，出發前往（發趣）大乘，所應作的事情都已辦到、穿戴著〔誓願的〕

盔甲，善巧的帶出各式各樣的義理，1655 藉由廣大的道路、藉由無險正直、藉由

無荊棘叢林之平等、藉由脫離各式各樣荊棘、藉由脫離大大小小坑洞之清淨、藉

由脫離骯髒污穢之彎曲詭詐而出發前往；諸凡那些〔崇高的眾生們〕出發前往於

為了利益世界、為了安樂世界、為了悲憫世界、為了去利益由眾生所形成巨大的

團體社群、為了去利益與安樂諸天1656 跟眾人、作為眾生們的光明之造作、真實

之津梁（真實的渡船口）1657 、大悲心、1658 利益之悲憫，以及想要造成利益、

想要帶給安樂、想要帶給相應行與安適安穩，為了一切眾生將安樂奉獻出來而出

發前往，舍利子！有關於這些這樣子在修行的眾生們就是菩薩摩訶薩，而其就具

備廣大的財富。1659 還有，舍利子！正好是這一些摩訶薩為了這一套的法寶而在

																																																								
1654 (1) buddhabodhiḥ: 覺悟者之覺悟／佛陀的菩提。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以菩提有

三：聲聞菩提、獨覺菩提、無上菩提（佛陀的菩提）。(2) yad-bhūyasā: (yad-bhūyas) n. 3 sg. → 
adv., 大體而言／一般說來。此中，bhūyas (compar./n./adv., 比較～／更加／復、又)。(3) a-
kuśalāḥ: (a-kuśala) adj. m. 1 pl., 不善巧、不熟練的／不良善的。(4) nirupalepeṣu: (nir-upalepa) m. 
7 sg., 不帶有雜染的。這裡問題的焦點皆出於眾生的心態上與學習態度上，而非出於世界、佛

陀的教法。 
1655 (1) supariprāpta-kāryāḥ: 所應作的事情都已辦到。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pl.）。(2) 
susaṃnāha-saṃnaddhāḥ: 穿戴著盔甲／披著甲冑。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pl.）。此源於√nah 
(6P, 穿戴／栓綁)，其過去被動分詞為 naddha。nāha 為其強勢的名詞，而形成 saṃ-nāha (m., 甲

冑／鎧甲)。菩薩皆擐甲被冑，不畏艱難、誓度眾生。(3) suvicitrârthāḥ: 善巧的帶出各式各樣的

義理／善能思擇深深義理。有財釋（m. 1 pl.）。 
1656 hitāya: (hita) (√dhā-3U) ppp. → m. 4 sg., 為了去利益。對於天界而言，佛教說可去、可不

去，解脫道就有屬於《阿含經》六隨念之「天隨念」，佛教對於天界的還有很多可以去教導的、

可以指出其缺失而造福之，往往就因其福得很大，就會有小小助益而大大成果。 
1657 tīrthabhūtāḥ: (tīrtha-bhūta) adj. m. 1 pl., 真實之津梁／真實的渡船口。印度教視恆河為來自天

上的聖水，故順著恆河之渡口為諸宗教所聚集處。而佛教之度彼岸可謂是真正的渡船口、真實

之津梁（tīrhta）。cf. 玄奘本（頁 1089a）不同漢譯「堅固梯蹬」。 
1658 mahākaruṇikāḥ: (mahā-karuṇika) adj. m. 1 pl., 大悲心。此中，karuṇa (adj., 悲心)；karuṇika 
(adj., 具足悲心)。 
1659 mahādhanam: (mahā-dhana) m. 1 sg., 廣大的財富。此指法財、生命財，能度化他眾生之廣大

的心胸與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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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1660 他們具有的這一套的財富即是崇高的財富。何以故？舍利子！因為，

就那一些尚未把福德作出來、尚未把善德作出來、志向低劣且信心貴散的眾生而

言，其就產生不出於這一套崇高的財富之勝解。還有，舍利子！這個就被我帶著

隱含的意思而被講說1661 ：「眾生依於各自運作的要素（領域）在奔流，那些信解

低劣者藉由低劣的信解〔在總括地奔流〕，而那些信解崇高者藉由崇高的信解〔在

往前地奔流〕」。1662 

 

【分段要義】 

    本段1663 主要在描述參與第十六會的菁英大眾（parṣad）的功德，就負面上

的，排除懷疑的（saṃśaya）、舉棋不定的（vimati）；就正面上的，就截斷生死流

（saṃsāra-srotas）與具備「所有境界乃非境界」（sarvaviṣayā aviṣayā iti）的智慧。

而且亦可為將來具資格的行者們，在聽聞如是教法後，除了自己本身可先遠離疑

惑（niḥsaṃśaya），亦能開示正法助他眾生遠離疑惑。此外，於未來世法欲滅時，

能聽聞這一套的教法之開示者，他們也將會於這這一套甚深教法當中遠離疑惑，

並將開示法以切斷眾生們的疑惑而朝向佛道。	

    其次，強調這一套甚深的教法之聞思修，將產生 chanda (欲樂)、prīti (喜悅)、

prāmodya (與歡樂有關連的)等諸樂（sukha），有此看出佛教不光只是講苦

（duḥkha），反而更是「修苦得樂」。而行者們在經歷聽聞、受持、讀誦、如理思

惟、獨自修行的歷程，之後亦可為他開演宣說，此十分不同於一神教的信仰、傳

																																																								
1660 (1) dharma-ratnasya: 為了法寶。持業釋（同位格關係，n. 6→4 sg.）。(2) pratyeṣakāḥ: 
(pratyeṣa) m. 1 pl., 追求。此源自 prati-√iṣ (6U, 欲求)。 
1661 saṃdhāya bhāṣitam (帶著隱含的意思而被講說)，此是一種背後帶著諸種理由之扼要性的主

旨宣說。cf. 玄奘本（頁 1089a）譯為「依～密意說言」。 
1662 此即「眾因緣生法」。cf. 玄奘本（頁 1089a）譯為「諸有情界種種差別，隨類勝劣各相愛

樂，下劣信解諸有情類還樂下劣信解有情，廣大信解諸有情類還樂廣大信解有情。」 
1663 本段，戶崎宏正本（頁 181）科判為：（十二）遊於深遠教法的境地者（深遠な教えの境地

に遊ぶも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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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與做上帝的子民。更有甚者，將來也可得到十方諸佛如來們的授記

（vyākaraṇa），將作師子吼，如同世尊現在作師子吼、無所畏懼吼、大士吼、自

然吼。 

    還有，對那一些低劣勝解或心志（hīnâdhimukti）眾生，以擁抱初階之可捨棄

法目而裹足不前，以未作良善而福薄慧淺，以不善巧熟練於這一套深奧且清淨的

法要而沒有容受的空間（ava-kāśa）。而那一些崇高勝解（udārâdhimukti）眾生，

善巧熟練於這一套法要，出發前往（samprasthita）大乘，被弘誓鎧（saṃnāha-

saṃnaddha）以大慈大悲心（mahākaruṇika）去利益世界、安樂世界與悲憫世界而

廣行菩薩行。所以，他們具備廣大的財富、具備崇高的財富。 

    後，世尊以密意說：「眾生依於各自運作的要素或領域在奔流，那些信解

低劣者藉由低劣的信解在總括地奔流，而那些信解崇高者藉由崇高的信解在往前

地奔流。」 

 

 

    Atha khalv āyuṣmān Śāradvatīputro Bhagavantam etad avocet: kiṃ gocarā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Evam ukte Bhagavān āyuṣmantaṃ Śāradvatīputram etad 

avocet: anantaviṣayagocarā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Tad yathā ’pi nāma 

Śāradvatīputra vāyudhātur anantaviṣayagocaraḥ, evam eva prajñāpāramitā ’nanta-

viṣayagocarā. Tad yathā ’pi nāma Śāradvatīputra vāyudhātur ākāśadhātu-viṣayagocaraḥ, 

evam eva prajñāpāramitā ’’kāśadhātuviṣayagocarā. Tad yathā ’pi nāma Śāradvatīputr’ 

ākāśadhātur vāyudhātuś ca na kvacit saṃdṛśyete, na kasyacid 

dharmasyâbhinirvṛttilakṣaṇena pratyupasthitau, evam eva Ŝ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vacid dharme saṃdṛśyate, na kasyacid dharmasyâbhin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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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ṛttilakṣaṇena pratyupasthitā. Tad yathā ’pi nāma Śāradvatīputra ākāśadhātur 

vāyudhātuś câgrāhyâpariniṣpattito na varṇanimittena saṃkhyāṃ gacchataḥ, evam eva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grāhyāniṣpattito na kenacid varṇanimittena saṃkhyāṃ 

gacchati [vô]paiti vā. Tad yathā ’pi nāma Śāradvatīputr’ ākāśadhātur vāyudhātuś ca na 

kasyacid dharmasya pariniṣpattir darśanenôpayātau, evam ev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syacid dharmasya pariniṣpattir darśanenôpaiti.  

    Āha: kiṃlakṣaṇêya Bha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Bhagavān āha: alakṣaṇêyaṃ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tiā. Tad yathā ’pi nāma Śāradvatīputr’ ākāśadhātuś ca 

vāyudhātuś ca na kasyacid dharmasya pariniṣpattir lakṣaṇenôpagacchataḥ; evam eva 

Śāradav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syacid dharmasya pariniṣpattir lakṣaṇenôpaiti. 

(Āha: kiṃlakṣaṇêyaṃ Bahgavan prajñāpāramitā? Bhagavān āha: alakṣaṇ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yato tna saṅgalakṣaṇena saṃvidyate. Tad yathā ’pi 

nāma Śāradvatīputr’ ākāśadhātur vāyudhātuś ca na kasyacid dharmasya pariniṣpattir 

lakṣaṇenôpagacchataḥ, evam eva prajñāpāramitā na kasyacid dharmasya pariniṣpattir 

lakṣaṇenôpaiti.)1664 Alakṣaṇ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yato na saṃvidyate. 

Tad yathā ’pi nāma Śāradvatīputra ākāśadhātur na kvacit sajjaty, evam eva 

prajñāpārmaitā na kvacit sajjati, tenôcyate ’saṅgalakṣaṇêti. (p. 60, l. 15 ~ p. 61, l. 17) 

 

【白話翻譯】 

    爾時，確實地具壽舍利子稟告世尊言：「世尊！般若波羅蜜多是運行在什麼

樣子的所行領域？」1665 如是說已，世尊回答具壽舍利子云：「舍利子！般若波

																																																								
1664 Hikata said “Acc. to Ch.& Tib. (Āha: kiṃ……	°ôpaiti.) should be left out.” 參閱 Hikata 梵校本

（p.61, n.2），此意思是若依據漢、藏譯本則此一小段 (Āha: kiṃ……	°ôpaiti.) 應為不小心之重複

抄寫，應該刪除。按 Vaidya 天城體版（p.36）亦如是言。 
1665 正如有人問：「讀哲學可以做什麼？」故須先有正確的見解，方能回答，否則只會兩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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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蜜多是以無邊界為其對象與領域（以無邊法為所行境）。1666 舍利子！譬如1667

風界（風作為要素）是以無邊界為其對象與領域，1668 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亦是無

邊界為其對象與領域。舍利子！譬如風界是以虛空界（虛空作為要素）為其對象

與領域，1669 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亦是以虛空界為其對象與領域。舍利子！譬如虛

空界與風界通通都不是在任何一個地方可以被看到，1670 也不是藉由任何一個項

目之生起的特徵而被設置出來的，1671 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於任何一

地方之法而可以被看到，也不是藉由任何一個項目之生起的特徵而被設置出來的。

舍利子！譬如虛空界與風界由於是不可被捕捉的，以及由於是非圓滿實現的，因

此，〔此二者〕通通都不藉由顏色之意象而走到其名稱，1672 舍利子！如是般若

波羅蜜多由於是不可被捕捉的，以及由於是上非圓滿實現的，因此，其並不藉由

顏色之意象而走到或抓取其名稱。1673 舍利子！譬如虛空界與風界並不藉由展現

																																																								
攤，回答說：「我也不清楚，好像什麼都可以做，而似乎什麼都不會。」同樣的條理，與此亦不

致於回答：「般若波羅蜜多能做什麼，我不清楚，般若波羅蜜多能走到哪裡去，我也不知道。」 
1666 ananta-viṣaya-gocarā: 無邊界之作為其對象境界與所行領域／無邊界為其對象與領域。持業

釋（同位格關係，f. 1 sg.）。玄奘本（頁 1089a）譯為「以無邊法為所行境」。 
1667 tad yathā ’pi nāma~ , evam eva ~ : 譬如～，如是～。須知般若經典此處之「譬喻的說明」(1) 
其無法取代經由真實修行的真知灼見。(2) 若是先入為主的落入凡夫的有限經驗或物質科學之

科學主義，則此「譬喻的說明」亦不起有效的作用。 
1668 vāyu-dhātur: 風界／風作為要素。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1 sg.）。此即所謂的「風」作為

構成物質之要素。若沿襲印度文化，物質大致由地水火風四大要素以各種層次、各種方式所組

成，這相當於迄今發現約莫有 118 種的化學元素，由其所化合組成各式各樣物質。此外，此所

謂的「風」並非一般人所講的風的現象，正如化學產品不等於其所解開的化學元素，故此

「風」乃抽離時空的、不同於現象上的風，即「要素層次的風」。 
1669 ākāśadhātu-viṣayagocarā: 虛空界為其對象與領域。持業釋（同位格關係，f. 1 sg.）。 
1670 saṃdṛśyate: (sam-√dṛś-1P)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看到。就任何一點若沒解開其組成、背後

相關的網絡、以及其變化的流程，則無法適合地施設出其名稱，充其量如數學點線面般，只能

就某一點規定地給出-1 或+1 等的數學代號而已。如是，風與虛空通通不是在某一點上而可以被

把握住而給出名稱的，此即區別於學校學習，就這活生生而行雲流水的世界，相關連地教出一

大堆語詞名稱，而學生們通通都只是死記硬背這些由概念、語詞、公式所包裹的一點東西。 
1671 pratyupasthitau: (praty-upa-sthita) (praty-upa-√sthā-1P) ppp. → m. 1 du., 那二者被設置出來。

凡夫常設置出某一法之特徵，而招引他人的注目，以便達其目的。然而，正如風界與虛空界並

非如是，則般若波羅蜜多亦非如是。 
1672 (1) varṇa-nimittena: 藉由顏色之意象。持業釋（同位格關係，n. 3 sg.）。印度種姓制度，看

重膚色、看重家庭、看重出生，而膚色與出生即構成種族。然而，虛空界並無顏色可言，而風

界亦無顏色可言。(2) saṃkhyām: (saṃ-khyā) f. 2 sg., 計算／數目／名稱。(3) gacchataḥ: (√gam-
1P) pres. indic. 3rd per. du., 那二個走去。 
1673 upaiti: (upa-√i-2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在抓取。此指凡夫的「遍計所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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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項目之圓滿實現而往前走過去的，1674 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亦不藉由展現

任何一個項目之圓滿實現而往前走過去的。 

    〔舍利子〕問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什麼特徵？」世尊回答曰；

「舍利子！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非特徵。1675 舍利子！譬如虛空界與風界並不

藉由任何一項目之全面實現〔以此為〕特徵而顯現出來，1676 舍利子！如是般若

波羅蜜多亦不藉由任何一項目之全面實現〔以此為〕特徵而顯現出來。1677 」〔舍

利子繼續〕問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什麼特徵？」世尊回答曰；「舍

利子！因為般若波羅蜜多是非特徵，由於藉由執著所關連的特徵〔在實相上〕並

不存在。1678 舍利子！譬如虛空界與風界並不藉由任何一項目之全面實現〔以此

為〕特徵而顯現出來，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亦不藉由任何一項目之全面實現〔以此

為〕特徵而顯現出來。1679 舍利子！因為般若波羅蜜多是非特徵，由於〔藉由執

著所關連的特徵在實相上〕並不存在。1680 舍利子！譬如虛空界並不粘附於任何

一處，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亦不粘附於任何一處，是故被稱為『無執著為特徵』。

1681」 

																																																								
1674 upayātaḥ: (upa-√yā-2P) pres. indic. 3rd per. du., 那二個往前走過去的／接近。 
1675 alakṣaṇā: (a-lakṣaṇa) f. 1 sg., 非特徵。此 好不要翻譯為「無特徵」，因並般若波羅蜜多非沒

有特徵。而是了悟到「一般我們在捕捉而建構的特徵，其通通不是特徵」，故名「非特徵」。cf. 
玄奘本（頁 1089b）譯為「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都無有相」。 
1676 upagacchataḥ: (upa-√gam-1P) pres. indic. 3rd per. du., 那二者靠近走去→那二者顯現出來。例

如，天空並不藉由彩虹之全面實現以此為特徵而顯現出來，以虛空乃無限、全面而通達的。 
1677 upaiti: (upa-√i-2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靠近走去→那個顯現出來。 
1678 saṅga-lakṣaṇena: 藉由執著所關連的特徵。持業釋（同位格關係，n. 3 sg.）。由於世間凡夫

所認知的特徵，都是捕風捉影、片面執著而來的，這些不適於談虛空界、風界與般若波羅蜜

多，《解深密經》即言這些所捕捉的特徵，都存在於大家的分別、執著（遍計所執）之中，世俗

之人都在行捕風捉影，而非在作通達了悟。 
1679 按 Hikata 梵校本（p.61 , n.2）說：此一小段「問曰：『世尊！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什麼特

徵？……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亦不藉由任何一項目之全面實現〔以此為〕特徵而顯現出來。』」若

依據漢、藏譯本則應為不小心之重複抄寫，應可刪除。然仍有如 saṅga-lakṣaṇena、upagaccnataḥ
等小差異。 
1680 此句亦疑似不小心之重複抄寫，應可刪除。 
1681 (1) sajjati: (√sañj-1U)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在黏附。(2) asaṅga-lakṣaṇa: 無著為特徵。

持業釋（同位格關係）。非特徵的般若波羅蜜多，如果一定要講其特徵的話，那就可說為「無執

著為特徵」。cf. 玄奘本（頁 1089b）譯為「由斯故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著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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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1682	 談論到般若波羅蜜多的所行境（viṣaya-gocarā）與特徵（lakṣanā），

特別以風界（vāyu-dhātu）與虛空界（ākāśa-dhātu）為譬喻而來說明，此義涵整理

如下表 4-11 列出：1683 

	

般若波羅蜜多是以無邊界（ananta）為其對象與領域，亦即是，以無邊法為所

行境（ananta-viṣaya-gocarā）。1684	

般若波羅蜜多∝風界∝虛空界：1685 (1) 不是在任何一個地方可以被看到，也

不是藉由任何一個項目之生起的特徵而被設置出來的。1686 (2) 不可被捕捉的，

以及由於是非圓滿實現的⇒不藉由顏色之意象而走到其名稱。1687 (3) 不藉由

展現任何一個項目之圓滿實現而往前走過去的。	

																																																								
1682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86）科判為：（十三）無相：如虛空、如風地～（無相——虛

空や風のごとくに）。 
1683 此中，符號∝的意思：若 B∝A，則表「B 隨順於 A」，亦即是，「若 A 乃怎麼樣，如是 B
即怎麼樣」。 
1684 般若波羅蜜多乃對世界來龍去脈怎麼一回事之所做的無限通達的了知，故其在做世界的開

通、在做菩提道的開通，這當中就有「擋路」之一個一個的自性與落入兩邊的二分邊界、「卡

住」之錯謬見解、煩惱與執著。而佛教之 為積極的乃所謂的「無量」（a-mita）、「無數」（a-
saṃkhya）、「無邊」（an-anta）、「無際」（a-koṭi），這些皆源自於對世界做無量無數的開通。 
1685 地水火風四大一切歸於虛空（ākāśa），故風界（vāyu-dhātu）即是以虛空界為其對象與領

域。在般若經典中，ākāśa 相當於空性在世界、在修行之準備去顯現的中介。因為，空性極其抽

象，是與現象界的萬事萬物為相對的兩極端（空性←→萬事萬物），From 空性 to 萬事萬物，經

由一番轉折而就帶出 ākāśa 當成現象之要去顯現的中介。又以虛空乃無所從來、無所至去，故

風亦無所從來、無所至去，故風以無邊為其所行之範圍。以上乃帶出無限一貫的智慧，而非就

風之現象，給予名稱與限定的知識。 
1686 區別於世間會去凸顯某一法而將其特徵做得很顯著，然而正如風界並不要我們去捕風捉

影，而是無所從來、無所至去，同樣的般若波羅蜜多並不去凸顯任何一法而將其特徵做得很顯

著（如立佛像、佛塔），而是全部開通。 
1687	 於《楞伽經》與《解深密經》之中的做法：首先，放在世間之有限範圍；其次，來做計算

分別； 後，給出名稱⇒此即所謂的「世俗」（saṃvṛti）。而於世俗中，凡夫只捕捉特定事物之

顏色所形成的意象（nimitta），而給予特定事物的名稱。然若是將世俗中之任何藉由顏色、形狀

特徵所給的名稱全部給抽離掉，此就形成較基礎層次之虛空界與風界，而般若波羅蜜多即是打

通至此基礎、普遍且一貫的層次，所形成之全然通達的了知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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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的特徵： (1) 非特徵（alakṣaṇā）。1688 (2) 亦∝風界∝虛空界之

不藉由任何一項目之全面實現，而以此為特徵而顯現出來。1689 (3) 亦∝風界

∝虛空界之無粘著為特徵（asaṅga-lakṣaṇa）。1690 

 

 

    Na ca Śāradvatīputrâsaṅgasya kiṃcil lakṣaṇam, api tu khalu vyavahārapadam etat, 

tenôcyate ’saṅgalakṣaṇā prajñāpāramitêti. Tad evaitat Śāradvatīputrâsaṅga-lakṣaṇaṃ 

nirdiśyate, na câsaṅgasya lakṣaṇaṃ na nimittam. Asaṅga iti Śāradvatīputra 

saṅgaparijñaiṣā, saṅgânupalabdhir eṣā, saṅgayathābhūtataiṣā, saṅgaviparyāsa-

parijñaiṣā. Na hi Śāradvatīputra saṅge saṅgo vidyate, tenôcyate saṅgayathābhūtatā 

saṅgânupalabdhiḥ. Asaṅgatêti Śāradvatiputr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asaṅgalakṣaṇa-

jñānanirdeśa eṣaḥ. Sarvadharmā hi Śāradvtīputrâsaṅgalakṣaṇāḥ. 1691  Yad yasya 

dharmasya lakṣaṇam, tad alakṣaṇam. Na hi tal lakṣaṇâbhinitvṝttaye kaścid dharmaḥ 

pratyupa-sthitaḥ, yatra ca lakṣaṇaṃ na saṃvidyate, tad ucyate ’lakṣaṇam iti, yac 

câlakṣaṇaṃ tatra nâsti saṅgaḥ. Saced dharmalakṣaṇam abhaviṣyat, saṅgo ’bhaviṣyat 

sarva-dharmāṇām. Yasmāt tarhi sarvadharmāṃ na saṃvidyate, tenaiṣāṃ saṅgo nâsti, 

tenôcyate ’saṅgalakṣaṇāḥ sarvadharmāṇā iti; na punar yathôcyate. Yad asaṅga-

																																																								
1688 任何一般凡夫在捕捉而建構的特徵，皆是片面短暫且表淺，只是「掛一漏萬」而已，故其

通通不是特徵，故名「非特徵」。 
1689 例如一神教的神與古代的皇帝集一切光芒於一身、或三千寵愛集一身的皇后或愛妃，而其

他的都是可以被忽略而可犧牲的。然而，在佛教一切法都是空性、不二而平等。故區別於世間

會去凸顯某一法而將其特徵做得很顯著，然而正如風界並不要我們去捕風捉影，而是無所從

來、無所至去，同樣的般若波羅蜜多並不去凸顯任何一法而將其特徵做得很顯著（如立佛像、

佛塔），而是全部開通。 
1690 非特徵的般若波羅蜜多，如果一定要講其特徵的話，那就可如虛空界與風界之無所附著的

特色，說其為「無執著為特徵」，亦即是說，從執著所帶出來的特徵通通不是特徵。 
1691 此處應為句點，而以下為新的語句。然 Hikata 梵校本（p.61, l.26）為逗點，似有誤。按 
Vaidya 天城體版（p.36）亦於此斷句，而下為新的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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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ṣaṇaṃ, na tac chakyaṃ pravyāhartum. Tat kasya hetor? asatvād asaṅgalakṣaṇasya, 

viviktatvād asaṅgalakṣaṇasyânupalabdher asaṅgalakṣaṇasya. Yo gi Śāradavtīputra 

dharmo ’saṅgalakṣaṇaḥ, sa na kenacin nidarśaena pratyupasthito, na saṅgadarśanena; 

api tu khalu punaḥ satvānām etad asaṅgalakṣaṇa-nidarśanaṃ kṛtam. Yad dhi 

Śāradvatīputra saṃkleśasya lakṣaṇam, tad alakṣaṇam. Na hi lakṣaṇena saṃkleśaḥ 

partyupasthitaḥ, viparyāsena Śāradvatīputra saṃkleśaḥ pratyupasthitaḥ. Yaś ca 

viparyāsas, tad alakṣāṇam, yad alakṣaṇam, na tad vyavahāreṇâpi lakṣaṇam. alakṣaṇam 

etat. Yad api Śāradvatīputra vyavadānam, tasyâpi nâsti lakṣaṇam. Tat kasmād dhetoḥ? 

saṃkleśa eva ca tāvac Chāradvatīpiutrâlakṣaṇaḥ, prāg eva vyavadānam. Yā Śāradvatī-

putra saṃkleśasya parijñā, sā yathābhūtā, na tasyāḥ kaścit saṃkelśo, viparyastās tu 

satvāḥ sṃkliśyante. Yaś ca viparyāsḥ, so ’bhūtaḥ, yo ’bhūtas, tatra bhūtasya 

pariniṣpattir vā lakṣaṇaṃ vā nâsti, yaivaṃ Śāradvatīputram parijñā, tad vyavadānam ity 

ucyate. Saṃkleśa evâlakṣaṇaḥ, prāg eva vyavadānam. Ubhāv etau Śāradvatīputra 

dharmāv alakṣaṇav apariniṣpannau, yad uta saṃkleśo vyavadānaṃ ca. Yā ca 

Śāradvatīputra sarvadharmāṇaām alakṣaṇatā ’pariniṣpattir, iyam asaṅgatêty ucyate, 

asaṅgalakṣaṇāh sarvadharmā iti, sarvadharmāṇāṃ hi saṅgo na saṃvidyate. 

Asaṅgalakṣaṇ[eṣu] hi Śāradvtīputra [sajanti] sarvabālapṛthagjanāḥ. Ayaṃ Śāradvat-

īputra sarvadharmāṇām asaṅgalakṣaṇajñānagocaranirdeśaḥ. Ayaṃ ca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 gocaraḥ. Asaṅgalakṣaṇsjñānagocarā hi Śāradvatīputra parjñāpāramitā, 

tenôcyate ’nantagocarā prajñāpāramtêti. Yā ’saṅgatā, sā ’nanta-viṣayajñānagocarā. 

Gocara iti Śāradvatīputrâgocarasyaitad adhivacanam. Na hi Śāradvtīputra gocara-

nidarśanalakṣaṇena prajñāpāramitā bhāvyate. Viṣaya iti Śāradvatīputraâviṣaya eṣa 

dharmāṇām. Eṣā yathābhūtā, yathāvattā, sarvadharmā hy aviṣayā aviṣayatvāt. Yaivaṃ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394	

dharmāṇāṃ parijñā, ayam ucyate viṣaygocara iti; na punar yathôcyate. Ya evaṃ 

sarvadahrmaparijñayā na kvacit saṅgaḥ, idam ucyate ’saṅgalakṣaṇam iti, 

tenôcyate ’saṅgalakṣaṇā prajñāpāramtiêti. (p. 61, l. 17 ~ p. 63, l. 11) 

 

【白話翻譯】 

    此外，舍利子！無執著並不具備有任何的特徵，1692 然而，這個〔只不過〕

是言說之語詞1693 ，因此那個就被說為「般若波羅蜜多是以無執著為其特徵」。

舍利子！事情正好是這樣：這個〔般若波羅蜜多〕被開示為以無執著為其特徵，

以及就無執著而言，就不具備外顯的特徵、不具內涵印現的意象。1694 舍利子！

所謂的「無執著」，這個是對執著的周遍認知，這個是執著之不可得（不去獲得

執著），這個是執著之如實性，1695 這個是執著之顛倒而周遍認知。1696 舍利子！

事實上，在執著當中執著不被找到的，是故這個就被稱為「執著之如實性乃執著

之不可得」。1697 舍利子！所謂「無執著之一貫情形」（無執著性），這個就是般若

																																																								
1692 此延伸前面之「般若波羅蜜多乃非特徵」，若要藉用語言講其特徵，則「以無執著為其特

徵」。然而，無執著亦不具任何特徵。cf. 玄奘本（頁 1089b）譯為「非無著法有相可得」。 
1693 vyavahārapadam: (vy-ava-hāra-pada) n. 1 sg., 言說之語詞／約定俗成的表示。般若波羅蜜

多、虛空界、風界等都只是話在講、只是約定俗成的表示、或只是假名施設而已，並非存在著

有一可以對應或指稱者。 
1694 (1)	lakṣaṇa (n., 外顯特徵的捕捉 ≒相片≒	phenomenon)。(2) nimitta (n., 內涵印現的意象／

經由知覺的活動，形成印現在知覺心態的意象、或影象／想像中的畫面 ≒	相機視窗的顯影 ≒	
mental image)。cf. 玄奘本（頁 1089b）略不同的翻譯：「雖說般若波羅蜜多無著為相，而此般

若波羅蜜多無相可得故，不可說無著為相，以無著法無相狀故。」 
1695 saṅgayathābhūtatā: (saṅga-yathā-bhūtatā) f., 1 sg., 執著之如實性。將執著之緣起給打通，洞察

其如此一貫之情形，通通都是假名施設、空性、不可得，而非把「執著」給實體化，此謂「執

著之如實性」。 
1696 saṅgaviparyāsaparijñā: (saṅga-viparyāsa-parijñā) f., 1 sg., 對於執著之顛倒而週徧了知。此指針

對執著到底顛倒在哪裡而通通都徧了知。cf. 玄奘本（頁 1089b）此整句的翻譯：「言無著者，

謂著遍知、著不可得、著如實性、遍知一切顛倒執著，故名無著。」 
1697 (1) saṅge: (saṅga) m. 7 sg., 在執著當中。(2) vidyate: (√vid-2P)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找到。

亦可譯為「在執著當中執著並不存在」。在執著當中，找不到執著（無著）≒	在出生當中，找

不到出生（不生）≒	在死亡當中，找不到死亡（不死）～要去認識執著／出生／死亡，從因緣

入手，要知能生、所生、而出生歷程之三輪共構之空性而無所得，若這個道理若能暸解，般若

經典就能掌握相當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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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蜜多，而這個〔般若波羅蜜多〕就是以無執著為其特徵之通達認知與開示。

1698 舍利子！事實上，一切法都是以無執著為其特徵。1699 舉凡為任何一項目所

具有的特徵，那個〔樣子的特徵〕即是非特徵。事實上，其即是說：1700 沒有任

何一項目是為了產生特徵而現前出來（現在前），1701 以及舉凡於特徵並不存在

的情境之中，這個就被稱之為「非特徵」。此外，舉凡那個為非特徵，於此處之

中執著就不存在。1702 假如法目之特徵存在的話，則有關於一切法的執著將可能

存在。1703 由於，有關於一切法的特徵並不存在，所以，有關於這一些的執著並

不存在，1704 是故這個被說為「一切法是以無執著為其特徵」。再次地，〔話雖然

是這樣子地說，然實相上或修行的境界上〕並不是如同剛剛所講的。1705 舉凡以

無執著為其特徵者，這個就不可能為世俗言說〔所涵蓋得住的〕。1706 何以故？

〔其理由乃〕從無執著之特徵所關連的不存在性而來的、從無執著之特徵所關連

的遠離性而來的、從無執著之特徵所關連的不可得而來的。1707 舍利子！事實上，

																																																								
1698 asaṅgalakṣaṇa-jñānanirdeṡaḥ: 以無執著為其特徵之通達認知與開示／通達認知與開示無執著

相。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 
1699 而凡夫皆顛倒，都與諸法實相背道而馳，偏偏要去對一切法、一切事物做執著的動作。 
1700 hi tat: 事實上，其即是說／因為，彼即是說。此為虛子句，英文譯為“Indeed, it is that”。 
1701 (1) lakṣaṇâbhinirvṛttaye: 為了產生特徵。依主釋（受格關係，f. 4 sg.）。(2) pratyupasthitaḥ: 
(praty-upa-sthita) (praty-upa-√sthā-1P) ppp. → m. 1 sg., 現在前／現前而出來／設置出來。cf. 玄

奘本（頁 1089b）譯為：「無有少法為起相故而現在前」。 
1702 凡夫以執著帶出特徵，般若經的教學則由非特徵彰顯無執著。cf. 玄奘本（頁 1089b）譯

為：「以無相故說名為無著」。 
1703 a-bhaviṣya-t: (√bhū-1P) cond. 3rd. sg. 那個假如存在的話／則那個可能存在。 
1704 yasmāt tarhi ~, tena ~ ( r/c clause) : 由於～，所以～。其中，yasmāt tarhi 為交代背後的理

由。 
1705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⑰～首先，就洞察了解。然後，以假名施設來開示。 後，再次叮嚀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因此了知：語詞與語句，對於呈現諸法實相有極大的落差。故不要只是

停留在字面的語句或咬文嚼字，而是要進一步地去實踐修行，方能實證境界。 
1706 (1) śakyaṃ: (śakya) (√śak-5P) fpp. → n. 1 sg., 應可能／應能夠。其後常皆不定形。(2) pra-
vyāhartum: (pra-vy-ā-√hṛ-1U) inf., 去世俗言說。(3) 此句中有外連音變化：由於°t 接 ś°，故外連

音硬口蓋化°t śakyam→°c chakyam。 
1707 (1) asattvāt: (a-sat-tva) n. 5 sg., 從不存在性而來的。(2) viviktatvāt: (vi-vikta-tva) n. 5 sg., 從遠

離性而來的。(3) anupalabdheḥ: (an-upa-labdhi) f. 5 sg., 從不可得而來的。此處用第五格來對 tat 
kasya hetor? 來交代源頭或理由。cf. 玄奘本（頁 1089b）譯為：「以無著相無所有故、性遠離

故、不可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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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那個法目是以無執著為其特徵的，則其不藉由任何的顯現而被設置出來，1708 

不藉由執著之呈現而被設置出來。無論如何（然而），為了眾生的緣故，這一套

以無執著為其特徵之呈現就被做成了。1709 舍利子！事實上，舉凡那個為關連於

雜染（煩惱）的特徵，那個就是非特徵，1710 因為雜染並不是藉由〔捕捉在〕特

徵而被設置的。舍利子！雜染是藉由顛倒而被設置的。復次，舉凡那個為顛倒，

其就是非特徵，而舉凡那個為非特徵的，那個並非藉由言說而成為其特徵，1711 

而這個〔從言說層次超脫的〕就是非特徵。又，舍利子！舉凡那個為清淨，其就

不具有特徵。1712 何以故？又，舍利子！正好就雜染之為非特徵而論，更不用說

是清淨了。1713 舍利子！舉凡那個為就雜染之周遍認知，那個即是如實，1714 就

這樣子的〔如實〕情況下不具有任何的雜染，然而，諸顛倒的眾生被攪動雜染。

1715 而且，舉凡那個為顛倒的，那個就不是真實；舉凡那個為不真實的，就此情

形下就不是真實之全面實現或真實之特徵。舍利子！舉凡那個為如此的周遍認知，

那個就被說為「清淨」。1716 正好是雜染乃非特徵，更何況是清淨〔也是非特徵〕。

																																																								
1708 般若經典把 kenacid 解開其成分、其來龍去脈的流程，而洞察為空性、了解其不可得而無所

執著。區別於此，凡夫通常會追逐在某一個景象、圖像、特徵與作用等，之後來建立某一理論

與學說。 
1709 api tu khalu punar: 無論如何／然而，相當於 However。cf. 玄奘本（頁 1089b）譯為：「然

為有情方便示現此無著相，故不應執著。」 
1710 saṃkleśasya: (saṃ-kleśa) m. 6 sg., 攪動雜染的／煩惱的。因為，諸相非相，特徵非特徵，雜

染非雜染。玄奘本（頁 1089b）譯為：「無相」，此應改為「非相」或「非特徵」較好，因為不

是沒有特徵，而是「特徵非特徵」。 
1711 vyavahārena: (vy-ava-hāra) m. 3 sg., 藉由言說。例如凡夫會順著形狀、大小、顏色等的言

說，而去捕捉特徵。故特徵是凡夫的遊戲，而非特徵（不跟任何特徵形成同一性的關係）則為

實相的彰顯。 
1712 vyavadānam: (vy-ava-dāna) m. 1 sg., 清淨／淨化。如果能將知覺的攪動、認知的攪動，全部

沈澱，經由沈澱而形成的淨化，就形成不具有任何特徵的清淨。 
1713 (1) tāvat: indec. adv., 就～程度／就～而論。(2) prag eva: indec. adv., 更不用說／更遑論。雜

染根本上為非特徵，清淨根本上也是非特徵。cf. 玄奘本（頁 1089c）譯為：「諸雜染法尚無有

相，況清淨法而可有相？」 
1714 亦即就根本無特徵、雜染無自性，於何種因緣，而推動如是相應的煩惱雜染或清淨，順著

因緣去考察了解，即 yathā-bhūtā (如實＝事實的一貫)。 
1715 (1) tasyāḥ: (sā) rel. pron. f. 6 → 2 sg., 就那樣的情況下。(2) viparyastāḥ: (vi-pary-asta) (vi-pary-
√as-2P) ppp. → m. 1 pl., 諸顛倒。(3) saṃkliśyante: (sam-√kliś-9U) pass. 3rd per. pl., 他們被攪動雜

染。 
1716 saṃkleśa/vyparyāsa→ parijñā →vyavadāna。首先，區別雜染或顛倒。其次，對雜染或顛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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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法目，也就說雜染與清淨，乃非特徵、非全面的實現。1717 復次，舍利子！

舉凡那就一切法目之非特徵性與非全面的實現，那個就被說為「無執著性」，被

說為「一切的法目以無執著為其特徵」，因為，有關於一切法目之執著並不存在。

事實上，舍利子！所有的愚痴凡夫執著在無執著之特徵。1718 舍利子！這一套〔經

由如是的考察而形成的智慧〕乃有關連於一切法目之以無著為其特徵的通達認知

之所行領域的開示。又，舍利子！這一套是般若波羅蜜多之所行領域。事實上，

舍利子！般若波羅蜜多乃以無著為其特徵的通達認知之所行領域，因此之故那個

就被說為「般若波羅蜜多以無邊為其所行領域」。1719 舉凡那個為無執著性，那

個即無邊對象的通達認知之所行領域。舍利子！所謂的「所行領域」，其乃非所

行領域之增上的說詞。1720 事實上，舍利子！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以顯示所行

領域為其特徵而被開發出來。1721 舍利子！所謂的「境界」，那個是一切法之非

境界。那個為如實、以及如所有性，由於非境界性故一切法乃非境界。1722 舉凡

那個為就諸法目而如此地周遍認知，這個就被說為「境界所行（所行境）」，1723 

再次地，雖然〔境界所行〕作這樣的解說，但是〔實相上或修行上〕並非如所說。

																																																								
作周遍認知（parijñā）。 後，經由對雜染或顛倒之周遍認知，而說名為「清淨」。故清淨來自

於對世界的來龍去脈與根本的洞察。 
1717 cf. 玄奘本（頁 1089c）譯為：「諸雜染相尚不可得，況清淨相而有可得。是故雜染清淨二

法，俱非有相、非圓成實。」 
1718 cf. 玄奘本（頁 1089c）譯為：「愚夫異生著無著相」。 
1719 「般若波羅蜜多以無邊為其所行領域」（anatagocarā prajñāpāramitā），亦即是，般若波羅蜜

多必須將智慧作無限貫徹，方能成就圓成實／全面的實現。據此可知，圓成實不是有限範圍的

實現，而是無限範圍的圓滿實現。cf. 玄奘本（頁 1089c）譯為：「此無著相所行處，亦名般若

波羅蜜多，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行無邊性諸無著性。」 
1720 如道家說陰陽為相生、相成，而非二分對立的。 
1721 開示只是就眾生的趣入佛道之引導在宣說，故所云「諸相非相」、「所行領域即非所行領

域」，所行領域與非所行領域的二分， 終解消在法界、解消於真如。 
1722 (1) yathā-bhūta: 如實。鄰近釋（不變化複合詞／Avyayibhāva）。此呼應陰性主詞，而用陰

性抽象字尾-tā 貫徹地解開背後順著什麼而有我們目前的相狀。(2) yathāvattā = yathā (如／背後

順著～) + vat (具備擁有 or 好像 or 副詞化) + tā (陰性的抽象字尾) ⇒	貫通其空性、不二、幻化

而直達其無為法的層次，覺悟其乃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與如如性。 
1723 此呼應《金剛經》之「佛說莊嚴，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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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 舉凡藉由如此就一切法之周遍認知而都不在任何的地方成為執著，這樣的情

形就被說為「以無執著為其特徵」1725 ，是故這一套就被說為「般若波羅蜜多是

以無執著為其特徵」。1726 

 

【分段要義】 

        前面說「般若波羅蜜多是非特徵的」，然若一定要講其特徵的話，那可

如虛空界與風界之無所附著的特色，說名為「般若波羅蜜多是以無執著為其特徵」。

本一段落1727 延續討論「以無執著為其特徵」（asaṅgalakṣaṇa），亦或是說「無執

著乃無特徵」，此可先以下表列略示： 

 

1 「無執著」（asaṅga）的特徵 × 8 

2 以無執著為其特徵（asaṅgalakṣaṇa）來對治顛倒眾生的煩惱 × 5 

3 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以無執著為其特徵」的總結開示 × 5 

 

    首先，所謂的「無執著」（asaṅga），其特徵為何？此整理如下八點：(1) 無執

著並不具備有任何的特徵，藉由世俗語詞而說為「般若波羅蜜多是以無執著為其

特徵」。1728 (2) 若是無執著，則不捕捉外顯的特徵（lakṣaṇa）、不執持內涵印現

																																																								
1724 經過如上的三道程序（世間名言 → 如實＆如所有性 →名言施設）的洗滌， 後用第十六

會之第十八次的 न पुनयर्थोच्यते। (na punar yathôcyate⑱) 來收尾，亦即是，再次強調，請大家不要

停留在如同被講說的語詞外表。 
1725 另亦可譯為「無執著乃無特徵」。 
1726 故可知，般若波羅蜜多乃修出來的，亦即是，以周遍了知一切法，在任處所通通都無執

著，其特徵為無執著，由此總括稱之為「般若波羅蜜多」。 
1727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88）科判為：（十四）無執著的特徵（無著の相）。 
1728 所謂的「無執著」（asaṅga）即不具備有任何的特徵。故我們應死心了，不要追問「到底般

若波羅蜜多是何特徵？」若要去對號入座，則就非顯發般若波羅蜜多，則就非智慧而只是如世

間凡夫去追逐分別、取相與執著。在這裡是運用兩手策略：(1) 如果一定要講其特徵的話，那

就說為「其特徵乃無執著」；(2) 而因為是「無執著」，故並不具備有任何的特徵，所以得到

「特徵非特徵」之結論。總之，般若波羅蜜多與虛空界、風界皆是非特徵的，要去玩特徵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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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象（nimitta）。(3) 所謂的「無執著」，a. 即是對執著的周遍認知（parijñā）、

1729  b. 即是了知執著之不可得而不去獲得執著、1730  c. 即是執著之如實性

（saṅga-yathābūtatā）、1731 d. 即是周遍認知執著之顛倒（saṅgaviparyāsa-parijñā）。 

(4) 正如同在生滅當中，找不到生滅，1732 如是在執著當中，找不到執著。1733 是

故這個就被說為「執著之如實性乃執著之不可得」（saṅga-yathābūtatā saṅga-

anupalabdhiḥ）。(5) 所謂的「無執著性」（asaṅgatā），這即是般若波羅蜜多，而這

個般若波羅蜜多就是以無執著為其特徵之通達認知與開示。1734 (6) 一切法是以

無執著為其特徵（sarvadharmāḥ asaṅgalakṣaṇāḥ）：凡為任何一項目所具有的特徵，

那個即是非特徵。1735 若沒有特徵，就無執著，若任何一法具有特徵，則於彼處

就有執著。1736 以一切法的特徵並不存在，故執著並不存在，這個就被說為「一

																																																								
去玩凡夫的分別、取相、執著。 
1729 「周遍認知」實在太重要了。因為，佛教不只是倫理學而已，佛教更重要的是形上學與知

識學。形上學表現諸法實相，而知識學表現正確通達的認知（覺悟）。若光只有依教奉行地去實

踐「無執著」，然不去面對「執著」的來龍去脈及其過患、沒去洞察其法性而超越，則此很容易

被自我的無明與貪嗔痴之習氣所擊潰。由於有對執著的周徧認知，故以般若波羅蜜多為骨幹的

行者，即以「法性無執著」為其修行的指導原則。 
1730 在諸法實相上，執著不可得，在修行的指導原則上，不去獲得執著。般若經典的名句：大

悲為上首、一切智智相應作意、以無所得為方便。 
1731 凡是講到如實性（bhūtatā）則將跑出來的對象，循著因緣生探入，了知無明緣行（無明而

不正思惟、糾結錯謬的情意之湊合的造作）。因此，在這裡先將執著給打通其緣起，洞察其如此

一貫之情形，通通為假名施設、空性、不可得，而非把「執著」給實體化，此謂「執著之如實

性」。另外，就世間流轉之因緣而了解凡夫如何產生執著，以及在執著當中，反過來被執著所束

縛，此亦為「執著之如實性」。 

1732 要去認識出生，從因緣入手，要知能生、所生、而出生歷程之三輪共構一一切入解開，而

了知其乃空性、不可得。同樣地，認識死亡或熄滅，亦復如是。 
1733 凡夫的理解：正好在牙痛／胃痛的當中，蛀洞／胃潰瘍就找到了。從物質主義之當代醫學

來看，感受之牙痛／胃痛，源自物質性之蛀洞／胃潰瘍。然而，佛教的觀點，(1) 就有做為依

據的裝備的（牙齒）、做為對象的（冰水），以及表現經歷的（痛感）等三輪，醫生會捕捉這些

特徵，佛教就把這些特徵的來龍去脈如虛空、風般就打通，則牙痛／胃痛 ≠ 蛀洞／胃潰瘍。

由此可知，於執著當中，執著不是本身存在的東西、也不是永遠存在的東西，能執著、所執著

與做執著的表現，這三方面共構應先帶出來，接著帶出執著的來龍去脈，而了知為何執著、為

何不執著。正好在執著中，看出執著只是話在講，而不能夠找到執著；在執著當中，執著了不

可得。故要去了解執著，應從執著的三輪和合、執著的因緣生入手。 
1734 故般若波羅蜜多不是什麼東西，而是了悟諸法空性、了悟諸法無執著、了悟諸法不可得而

開發的智慧。 
1735 凡夫皆顛倒，都與諸法實相背道而馳，偏偏要去對一切法、一切事物做執著的動作。然

而，這些皆凡夫俗子所認定的特徵，通通不是特徵。在諸法實相上，通通被打通、通通被一掃

而空。 
1736 凡夫以執著帶出特徵，般若經的教學則由非特徵彰顯無執著。玄奘本（頁 1089b）於此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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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法是以無執著為其特徵」。再次地，話雖然是這樣子地說，然實相上或修行的

境界上並不是如同上述所講的。(7) 由於以無執著為其特徵之不存在性（a-sattva）、

遠離性（vi-viktatva）與不可得（an-upalabdhi），所以其不被世俗言說（pra-vyāhāra/ 

vyavahāra）所涵蓋得住。1737 (8) 雖說是「一切法是以無執著為其特徵」，然而，

為了渡化眾生的緣故，這一套以無執著為其特徵之呈現就被做成了。1738  

    接著，就顛倒的眾生在生起煩惱時，該如何以無執著之開示來對治？以下分

五點：(1) 當人們生起煩惱（saṃkleśa）的時候，無須陷入隨逐而揚長而去，因為

「諸相非相／特徵非特徵，雜染非雜染／煩惱非煩惱」之故。煩惱並非藉由捕捉

在特徵而現在前的，而是藉由顛倒而被設置的。1739 (2) 〔承上〕如是而達清淨

（vyavadāna）1740 ，此中，煩惱都非特徵了更遑論是清淨了。(3) 當如實地

（yathābhūtam）趣入煩惱的周遍認知（saṃkleśasya parijñā），1741 則就不具有任

何的煩惱了。(4) 顛倒的眾生被攪動起煩惱，而凡是顛倒（viparyāsa），則就不是

真實（abhūta）；1742 而凡是不真實的，則就不是真實之全面實現（bhūtasya 

pariniṣpattiḥ）或真實之特徵。1743 而就此的周遍認知，即名「清淨」。1744 (5) 而

																																																								
為：「以無相故說名為無著，若一切法有少相者，應於此中有著可得」。 
1737 根據《楞伽經》與《密嚴經》，經由分別、取相，之後才帶出言說。若不做抓取對象的分

別，則事情會因無執著而一直地開通，就談不上「一朵花」等名言，故假名施設也只是工具，

不能涵蓋事物全面實相。 
1738 佛法的教學， 重要的是修行、觀察與實證，而此可藉由語言之施設，幫忙行者趣入修

行、觀察與實證。即如玄奘本（頁 1089b）：「然為有情方便示現此無著相，故不應執著。」 
1739 般若經典乃將形成雜染煩惱之設置的來龍去脈進去觀察、去洞察了解而修行超脫，而非先

形成特定的特徵，之後將雜染煩惱去等同於（identical to）特徵。區別於此，凡夫以顛倒無明

故，才會執取特徵，而產生煩惱造諸有漏業，故生死輪迴不已。 
1740 將知覺的攪動、認知的攪動，全部沈澱。經由沈澱而形成淨化之清淨，就不具有任何的特

徵。例如唯有將心沈澱而淨化而不具特徵（是非好壞對錯等），才能有好眠。 
1741 亦即就根本無特徵、雜染無自性，於何種因緣，而推動如是相應的煩惱雜染或清淨，順著

因緣去考察了解，此即 yathā-bhūta (如實＝事實的一貫)。 
1742 此乃由偏差的因緣，所形成顛倒（viparyāsa）的表現，例如一神教之原罪，其就非真實

（abhūta）。因此，需用正見來導正，用智慧去洞察。 
1743 全面實現有賴於認清楚顛倒是怎麼產生的、有賴於洞察顛倒之無自性、虛幻，而從顛倒開

發周遍了知，認知顛倒非顛倒而導向真實。 
1744 saṃkleśa/ vyparyāsa → parijñā → vyavadāna：凡夫區別染淨，若以此方式在修學佛法，則差

矣！就般若經典，首先，雜染或顛倒沒關係。其次，對雜染或顛倒來作周遍認知（parijñā）。

後，經由對雜染或顛倒之周遍認知，而說名為「清淨」。清淨來自於對世界的來龍去脈與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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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與清淨俱非特徵、俱非全面的實現。1745 凡是一切法目之非特徵性與非全面

的實現，即為「無執著性」、1746 即為「一切的法目以無執著為其特徵」，以一切

法目之執著並不存在，1747 然而，凡夫卻執著在無執著之特徵。1748 

    後，總結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以無執著為其特徵」的開示，其分如下

五點：(1) 這一套是開示一切法目之「以無著為其特徵的通達認知之所行領域的」

（asaṅgalakṣaṇa-jñānagocara），亦是般若波羅蜜多之所行領域的。(2) 事實上，般

若波羅蜜多乃以無著為其特徵的通達認知之所行領域，是故被說為「般若波羅蜜

多以無邊為其所行領域」（anatagocarā prajñāpāramitā）。1749 而凡是無執著性，其

就是通達認知無邊對象之所行領域（anataviṣaya-jñānagocarā）。(3) 然正如前面說

「般若波羅蜜多是非特徵的」，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以顯示所行領域為其

特徵（gocaranidarśana-lakṣaṇena）而被開發出來。1750 (4) 就一切法之藉由如實

（yathābhūtā）與如所有性（yathāvattā）的視角而達到的周遍認知（parijñā）而言，

1751 則「境界」（viṣaya）即非境界（aviṣaya），而一切法乃非境界，這個就被說為

「境界之所行（所行境）」（viṣaya-gocara）。1752 再次地，雖然「境界之所行」作

																																																								
洞察。故可知涅槃四德（常樂我淨）之「清淨」不是跟現象之雜染相對者。 
1745 因為這裡是使用言說在講 saṃkleśa 或 vyparyāsa，故非特徵、非全面的實現。而是須要經過

觀察與開發智慧的周遍認知（parijñā），對於離言法性——離開言說的限定、離開言說的取向與

離開言說的分別之法性——方能夠長驅直入而證悟。 
1746 此從雜染與清淨之非特徵與非全面的實現，擴展到所有的法目之非特徵與非全面的實現。

此顯對語言層次的超越。 
1747 在這裡乃就法性而論：一切法目之執著並不存在。但是，世俗凡夫認識不進去如此的法

性，因此，到處貼標籤而到處執著。 
1748 例如，虛空為無執著，可是我們偏偏只喜歡台灣的天空，而不喜歡其他的天空。 
1749 般若波羅蜜多乃就智慧的無限貫徹，如此才有圓成實／全面的實現。故圓成實不是有限範

圍的實現，而是無限範圍的圓滿實現。 
1750 開示只是就眾生的趣入佛道之引導在宣說。諸相非相、所行領域即非所行領域，所行領域

與非所行領域的二分， 終解消在法界、解消於真如。 
1751 首先，yathā-bhūta (如實) 從緣起切入對象之背後的組成、流程與網絡，而貫通其空性、不

二、幻化；其次，yathāvattā (如所有性) 貫徹地解開背後順著什麼而有我們目前的相狀而深入

直達其無為法的層次，覺悟其乃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與如如性。而此二向

度若皆通達了悟之後，方可謂 parijñā (周遍認知)。 
1752 此中，viṣaya 是怎麼一回事？是怎麼來的？(1) 如實（yathābhūtā）的向度：如果只是看在

外表，就有諸多由言說與分別而來的 viṣaya。然深入地看，把事情就往如實（yathābhūtā）來通

達觀照其確實的情形，則發現 viṣaya 不過只是冰山一角、不過只是言說與分別的呈現，甚至由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402	

這樣的解說，但在實相上或修行上並非如字面之所說。(5) 凡透過如此之周遍認

知而無所執著，即說為「以無執著為其特徵／無執著乃無特徵」，是故這一套就

被說為「般若波羅蜜多是以無執著為其特徵」。1753 

 

 

    Eṣv evaṃrūpeṣu Śāradvatīputra dharmeṣu na bahavāḥ sahāyakāḥ pratilabhyante.  

Tathāgatajñānaviṣayanirdeśa eṣa, yaivaṃ dharmāṇāṃ sūcanā saṃprakāśanā vibhājanā. 

Na hy eṣu Śāradvatīputra dharmeṣu kaścid anyaḥ sahāyo ’nyatra dṛṣṭasatyaiḥ śrāvakair 

avinivartanīyair vā bodhisatvair mahāsatvair dṛṣṭisaṃpannair vā pudgalair 

apratyudāvartanīyais, teṣām api tāvac Chāradvatīputra dṛṣṭisaṃpannānām eṣu 

dharmeṣu caritānāṃ saṃśayaḥ syāt; niḥsaṃśayaḥ Śāradvatīputra kāyasākṣī ca 

bodhisatvaś ca pratilabdhakṣāntikaḥ. Abhūmir eṣu Śāradvatīputra dharmeṣu 

bālapṛthagjanānām. Nāyaṃ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nirdeśo hīnâdhimuktikānāṃ 

satvānāṃ hastaṃ gamiṣyati. Pariśuddhakuśalamūlasamanvāgatās te Śāradvatīputra 

satvā bhaviṣyanti, bahubuddhaparyupāsitā, yeṣām ayaṃ prajñāpāramitānirdeśo hastaṃ 

gamiṣyati, avaropitakuśalamūlās te satvā bhaviṣyanti kalyāṇ’-āśayāḥ kṛtâdhikārā 

buddheṣu bhagavatsu bodhāyâvaropitabuddhabījā buddhayānasamārūḍhā buddhānāṃ 

bhagavatām āsannasthāyino yoniśaḥ praśnapṛcchakā, yeṣām ayaṃ 

prajñāpāramitānirdeśo hastaṃ gamiṣyati. Āsannās te kṣāntipratilambhasya, 

																																																								
此帶出片面的個人好惡，故謂「境界乃非境界／一切法乃非境界」。(2) 如所有性（yathāvattā）
的向度：把背後順著什麼而有目前相狀的緣由，給一一解開，且一直地就挖掘下去直至根本且

一貫的情形 → 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如性（如所有性），故謂「境界乃

非境界／一切法乃非境界」。此點正好可以呼應《金剛經》之「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

是名莊嚴」。 
1753 故可知，般若波羅蜜多乃修出來的，亦即是，以周遍了知一切法，在任處所通通都無執

著，其特徵為無執著，由此總括稱之為「般若波羅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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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ṣāntipratilabdhā vā bhaviṣyanti, yeṣām ayaṃ prajñāpāramitānirdeśo hastaṃ gamiṣyati. 

Ye ca vyākṛtās, te kṣipram anuttarāṃ samyaksaṃbodhim abhisaṃbhotsyante, 

sthāpayitvā praṇidhānavaśāt. Ye na vyākṛtās, te kṣipraṃ saṃmukhaṃ vyākaraṇaṃ 

pratilapsyante, atha ca Śāradvatīputra vyākṛtā eva te mantavyāḥ 

saṃmukhavyākaraṇena. Na hi Śāradvatīputrâparipakvakuśalamūlānāṃ satvānām ayaṃ 

sūtrāntaḥ śrotrapatham apy āgamiṣyati, kim aṅga punar yad etaṃ sūtrāntaṃ 

pratilabheran vā, lekhayeyur vā ārādhayeyur vā uddiśeyur vā, dhyāyeran vā, parebhyo 

vā vistareṇa saṃprakāśayeyur, naitat sthānaṃ vidyate. Paripakvakuśalamūlās te 

Śāradvatīputra satvāḥ, ya imaṃ sūtrāntaṃ śroṣyanti, likhiṣyanti, vācayiṣyanti, 

svādhyāsyanti. Kiṃcâpi Śāradvatīputrôttaptakuśalamūlānāṃ satvānām ayaṃ 

dharmaparyāyo hastaṃ gamiṣyati. (p. 63, l. 12 ~ p. 64, l. 14)  

 

    舍利子！於這些如此模樣的諸法目當中，〔以深奧且高超的緣故，所以〕眾

多的同伴就不被得到。1754 這一套在開示如來智慧之境界，1755 舉凡就如此的諸

法而做成指出來的、顯明的、分析的。1756 舍利子！事實上，於這些法目當中，

沒有任何其他的〔能跟上來的〕同行伴友，唯除見諦的聲聞弟子們、1757 或如不

退轉的菩薩摩訶薩們、1758 或如〔藉由努力而〕已經具備正確見解且於以般若波

																																																								
1754 (1) bahavaḥ: (bahu) adj. m. 1 pl., 眾多的。(2) sahāyakāḥ: (sahāyaka) m. 1 pl., 同伴們。(3) 
pratilabhyante: (prati-√labh-1Ā) pass. 3rd per. pl., 他們被得到。這一套般若經典的教學並非適合於

普羅大眾，以其越講越深奧、越講越高超，因此，能夠一起跟上來的，並不多。 
1755 tathāgata-jñāna-viṣaya-nirdeśa: 開示如來智慧的境界／如來智慧的境界之開示。依主釋（受

格關係，m. 1 sg.）。佛法的教學乃導向解脫與覺悟，亦即，要把如來智慧的境界給開示出來，

而不是去劃分中觀、唯識或如來藏而立宗、立派。 
1756 (1) sūcanā: (sūcanā) f. 1 sg., 指出來／顯示出。(2) samprakāśanā: (sam-pra-kāśanā) f. 1 sg., 照

耀／顯明。此源自√kāś(1U, 可見的／顯現)。(3) vibhājanā: (vi-bhājanā) f. 1 sg., 分析／把事情分

成幾個部分。此源自 vi-√bhaj (1U, 分配／分享)。 
1757 (1) anyatra: (anya) adj. n. 7 sg. → adv., 於別處／唯除、除了（表空間副詞）。(2) dṛṣṭasatyaiḥ: 
(dṛṣṭa-satya) n. 3 pl., 見諦。(3) śrāvakaiḥ: (śrāvaka) m. 3 pl., 聲聞弟子們。 
1758 (1) avinivartanīyaiḥ: (a-vi-ni-vartanīya) (a-vi-ni-√vṛt-1Ā) fpp. → m. 3 pl., 不退轉。此指廣義的

不退轉之初地菩薩，而狹義的不退轉則指第七～八地菩薩。(2) dṛṣṭi-sampannaiḥ: 已經具備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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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蜜多為骨幹的修行道路中不退轉之個體們（諸補特伽羅）。1759 舍利子！乃至

那些具備正確見解並運行於這些法理當中之菩薩，他們容或有懷疑的，1760 舍利

子！親身的實證與已得安忍的菩薩則遠離懷疑。1761 舍利子！於這些法目中，就

愚夫異生們而言，就都不是他們的等級。1762 舍利子！這一套以般若波羅蜜多為

主題之開示將不走到信不過提昇高超（下劣信解）的眾生們之手中。1763 舍利子！

舉凡那些眾生將成為具備清淨的善根，〔他們將成為〕親近承事眾多佛陀，1764 而

這一套以般若波羅蜜多為骨幹之開示將會走到他們的手中。舉凡那些眾生將成為

使善根得到栽培、〔他們將成為〕良善的動機、1765 〔他們將成為〕於諸佛世尊中

已作增上造作、〔他們將成為〕為了覺悟而將覺悟種子乃種植下去了、1766 〔他們

將成為〕一同搭上成佛的載乘、1767 就諸佛如來處靠在附近而如理地提問請教，

																																																								
見解。依主釋（受格關係，m. 3 pl.）。此中，後者 sampannaiḥ 乃源自 sam-√pad (4U, 實現、實

行、實施) 的 ppp.而來的 sam-panna，當成陽性名詞而使用其第三格。 
1759 (1) pudgalaiḥ: (pudgala) m. 3 pl., 個體們／諸補特伽羅。(2) apratyudāvartanīyaiḥ: (a-praty-ud-
ā-vartanīya) (a-praty-ud-ā-√vṛt-1Ā) fpp. → m. 3 pl., 不退轉。此指於以般若波羅蜜多為骨幹的修行

道路中不退轉。cf. 玄奘本（頁 1090a）譯為：「見具足補特伽羅，於無生乘不復退者。」 
1760 cf. 玄奘本（頁 1090a）與梵文略不同的翻譯：「彼見具足補特伽羅，亦於如是深法要，能

正修行遠離疑惑。」 
1761 (1) kāyasākṣī: (kaya-sākṣin) adj. m. 1 sg., 身證／親身的實證／親眼所見（看進去如實的情

形）。kāyasākṣin = kāya+sa+akṣa (m./n., 眼)。(2) pratilabdhakṣāntikaḥ: (prati-labdha-kṣāntika) m. 1 
sg., 得到安忍／獲得心理調適或適應。 (3) niḥsaṃśayaḥ: (niḥ-saṃśaya) m. 1 sg., 遠離懷疑。此源

自 niḥ-√śī (1U, 躺著)。故不是菩薩就對這一套法要沒有懷疑，而是要有親證無生法忍之工夫的

菩薩，方才毫無疑惑。 
1762 abhūmiḥ: (a-bhūmi) f. 1 sg., 非層次／非等級／非地。cf. 玄奘本（頁 1090a）：「愚夫異生如

是妙法非彼行地。」 
1763 (1) hīnâdhimuktikānām: 諸下劣信解的／信不過提昇高超的。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6 
pl.）。例如諸多學者對於修行可以深入高超的，信不上去。(2) hastam: (hasta) m.2 sg., 手。(3) 
gamiṣyati: (√gam-1P) fut. 3rd per. sg., 那個將走去。 
1764 (1) pariśuddhakuśalamūla-samanvāgatāḥ: 具備清淨的善根。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pl.）。

(2) bahubuddha-paryupāsitāḥ: 親近承事眾多佛陀。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pl.）。 
1765 (1) avaropita-kuśalamūlāḥ: 種植善根／使善根得到栽培。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pl.）。此

源自於√ruh (1Ā, 生長／繁茂) 的使役形之過去被動分詞 ropita(ppp.)。(2) kalyāṇ’-āśayāḥ: 良善

的動機。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pl.）。此中，kalyāṇa (adj./m./n., 良善的／調順的)；āśaya 
(m., 意樂／動機／志性之所趨歸)，此源自於√śī (1U, 躺臥)。  
1766 avaropita-buddhabījāḥ: 他們的覺悟種子乃種植下去了。有財釋。此呼應「大悲為上首、一

切智智相應作意、以無所得為方便」。此顯般若經典亦談「種子（bīja）之說」，而不只是唯識學

了。《解深密經》談「一切種子心識」（阿賴耶識），這裡應用於修行，廣義而言種植善根，狹義

來說種植成佛之種子。而種子將來就開花結果，而成佛有其諸法因緣生如是一貫的道理。 
1767 samārūḍhāḥ: (sam-ārūḍha) (sam-√ruh-1Ā) ppp. → m. 1 pl., 他們同載共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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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 而這一套以般若波羅蜜多為骨幹之開示將會走到他們的手中。舉凡那些眾生

將成為接近安忍之獲得或已經得到安忍，而這一套以般若波羅蜜多為骨幹之開示

將會走到他們的手中。1769 此復，舉凡那些已經被授記的菩薩們，他們將快速地

就無上正等覺而現正覺，1770 除了由於願力之外。1771 舉凡那些雖然尚未得到授

記的，他們將快速地得到當面授記。然後又，舍利子！根據當面授記他們應該被

認為已經得到授記了。事實上，舍利子！就那些善根尚未成熟的眾生們而言，這

一部經典也將不來到聽聞的路徑，1772 況復，1773 舉凡那就這一部經典之他們可

能獲得到的、他們可能書寫的、他們可能受持奉行的、他們可能開示的、1774 他

們可能為了他人而詳盡地演說的、1775 〔上述〕這個能站得住腳的道理並不存在。

1776 〔區別於此〕舍利子！舉凡那就這一部經典他們將聽聞、他們將書寫、他們

																																																								
1768 yoniśaḥ: (yoni-śas) → adv., 如理地。此即《華嚴經》的普賢十大願王「常隨佛學」，而往生

佛淨土也是一種常隨佛學的表現。 
1769 kṣānti-pratilabdhāḥ: 已經得到安忍。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pl.）。cf. 玄奘本（頁 1090a）

的翻譯：「當之如是諸有情類，或以證得無生法忍，或近當證無生法忍故。」 
1770 (1) vyākṛtāḥ: (vy-ā-kṛta) (vi-ā-√kṛ-8U) ppp. → m. 1 pl., 記莂、該說什麼就說什麼、宣稱／被

受記或授記。(2) kṣipram: (kṣipra) adj. m. 2 sg. → adv., 迅速地。並非時間上的剎那，而是指

「不走曲曲折折」，因此菩提道就順暢地走下去。(3) abhisambotsyante: (abhi-sam-√budh-1U) fut. 
3rd per. pl., 他們將現正覺。凡夫做 vijñāna 與 vikalpa，區別於此，菩提道高 階的修行者，並不

是用 vijñāna 與 vikalpa，而是用 prajñā 在運作，此即 anubodha，而走到極致就是現正覺（abhi-
sam-bodha）。 
1771 (1) sthāpayitvā: (√sthā-1P) caus. gerund, 除了～之外／唯除。(2) praṇidhāna-vaśāt: 願力。持

業釋（同位格關係，n. 5 sg.）。此中，praṇidhāna (n., 誓願／願望) ＝vow ≠ wish ≠ hope，而 vaśa 
(m., 威力) ＞ bala (m., 力量)，如第八地菩薩的願波羅蜜多。 
1772 (1) sūtrāntaḥ: (sūtrānta) m. 1 sg., 經典。(2) śrotra-patham: 聽聞的歷程／聽聞的路徑。持業釋

（形容詞關係，m. 2 sg.）。指這整部以般若波羅蜜多作為核心教導的經典，越聽越進入、越聽

越正確，且從頭到尾聽進去。(3) aparipakva-kuśalamūlanāṃ: 善根尚未成熟的。持業釋（形容詞

關係，m. 6 pl.）。此中，paripakva (adj., 成熟) 衍生自 pari-√pac (1U, 煮／成熟) 而來的名詞

paripāka (m.)，義理上涉及大般若經一主二輔目標（無上正等覺＋成熟有情＆莊嚴佛土）之「成

熟有情」，並與「正性離生」（niyāma）關係密切。 
1773 kim aṅga punar: 何況／況復。 
1774 (1) pratilabheran: (prati-√labh-1Ā) opt. 3rd per. pl., 他們可能獲得的。(2) lekhayeyuḥ: (√likh-4P) 
caus. opt. 3rd per. pl., 他們可能書寫的。(3) ārādhayeyuḥ: (ā-√rādh-4P) caus. opt. 3rd per. pl., 他們可

能完成的或受持奉行的。(4) uddiśeyuḥ: (ud-√diś-6P) opt. 3rd per. pl., 他們可能開示的。(5) dhyāy-
eran: (√dhyai-1P) caus. opt. 3rd per. pl., 他們可能沈思靜慮。 
1775 (1) parebhyaḥ: (para) adj. m. 4 pl., 為了他人。(2) vistarena: (vistara) adj. n. 3 sg. → adv., 詳盡

地。(3) samprakāśayeyuḥ: (sam-pra-√kāś-1P) caus. opt. 3rd per. pl., 他們可能演說的。 
1776 sthānam: (sthāna) n. 1 sg., 住／處／站得住腳。凡站得住腳者必隨順緣起與法性，而站不住

腳者如武斷、獨裁等自以為是，而如來十力就有「知是處非處智力」。以上這一段所要說的是：

當善根並未成熟時，福慧二資糧不足時，後續的這一些就通通走不下去了。cf. 玄奘本這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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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開演、他們將獨自用功，1777 那些眾生其善根是成熟的。而且，舍利子！就那

一些善根發光發熱之眾生們，這一部的法門將來到他們的手上。1778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1779 言明，像這一套以般若波羅蜜多為骨幹之開示，由於在顯示如

來智慧之甚深境界，並不屬於凡夫俗子的層次，連一般的修行者絕大多亦不能夠

跟上來的，然而除了以下三類：(1) 見諦的聲聞弟子們、(2) 不退轉的菩薩摩訶薩

們、(3) 藉由努力而已具備正確見解且於以般若波羅蜜多為骨幹的修行道路中不

退轉之個體們（諸補特伽羅）。1780 若究其因緣，當知彼等過去生皆曾承事多佛、

且信解廣大、善根清淨，這一套教法乃墮其手。此外，這一類修行人，或是已證

法忍、或是近證法忍，1781 而不會繞遠路地直趣佛地，唯除悲願力不求速證。1782 

再者，這一類修行人，或是已蒙佛授記、或是不久當得授記。區別於此，那些善

根未熟、福德淺薄、信解低劣的愚夫異生，連般若波羅蜜多名字都不到了，更遑

論受持、書寫、讀誦、供養與為他演說了。 

																																																								
段的翻譯（頁 1090a）：「若諸有情善根未熟薄福德故，尚不得聞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經典名字，

況得手執、讀誦、受持、書寫、供養、為他廣說，彼能如是無有是處。」 
1777 svādhyāsyanti: (sva-ā-√dhyai-1P) fut. 3rd per. pl., 他們將獨自用功／沈思靜慮。 
1778 (1) kim ca: 而且。(2) uttapta-kuśalamūlānām: 善根發光發熱／發光發熱之善根。持業釋（形

容詞關係，m. 6 pl.）。此中，ut-tapta (ppp., 已發熱的) 源自 ut-√tap (1U, 加熱) 之過去被動分

詞。(3) dharma -paryāyaḥ: 法門／佛法趣入的門徑。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sg.）。此中，

pary-āya (m., 門) 乃源自 pari-√i (2P, 去)。 
1779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91）科判為：（十五）趣入如是教法之諸人們（この教えには

いる人々）。 
1780 就以上三類跟得上的眾生帶出如下義理：釋迦佛說法四十九年，從凡夫直至成佛果位，全

套的該教導的全部都會教，並不因我或大多數人跟不上，就不教。這裡談到般若波羅蜜多這一

套在開示導向如來智慧之境界的教法，雖不為廣大眾普為接受，然仍有三類可攝受眾，可以跟

得上來。而學界則有從佛教史角度而謂這些大乘教都是後來發展出來的，這些都只是知識學問

家，而不是真正趣入實踐的修行家。 
1781 就安忍般若波羅蜜多所教導的——眾生忍、音響忍、隨順忍、法忍乃至無生法忍——不只

在智慧的進展，而且於心裡的調適也能進展。 
1782 此謂以度化眾生的願力的緣故，而不以快速成佛為其達成的目標，此可呼應於《如來藏

經》之文殊、觀世音、大勢、金剛慧等四大菩薩，以及「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大願地藏菩

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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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 tu khalu punaḥ Śāradvatīputr’ ārocayāmi te prativedayāmi te, na tena 

kulaputreṇa vā kuladuhitrā vā bodhisatvayānīyena vā śrāvakayānīyena vā imān 

dharmān pratilabhyâlpotsukena bhavitavyam, kusīdena vā middhabahulena vā 

asaṃprajñena vā anupasthitasmṛtinā vā vikṣiptacittena vā āmiṣagṛddhena vā lolena vā 

mukhareṇa vā tundena vā pragalbhena vā prākṛtêndriyeṇa vā, kiṃ câpi Śāradvatīputra 

kuśalamūlāni kṛtāni na visaṃvādayanti. Api tu khalv imān dharmān labdhvā 

bodhisatvena bhūyasyā mātrayā ’pramādaś ca vīryaṃ côtsāhaś ca chandaś câkausīdyaṃ 

ca saṃvṛtêndriyatā câmukharatā c’ āsevitavyā, smṛtyupasthāneṣu bāhuśrutyeṣu ca 

yogaḥ karaṇīyaḥ, ārabdhavīryeṇa caiṣām evaṃrūpāṇāṃ guṇānāṃ paripūraye 

vyāyantavyam.  

    Naitac Chāradvatīputraivaṃrūpāṇāṃ dharmāṇāṃ śravaṇaphalaṃ, yad bodhisatvo 

vā śrāvakayāniko vāivaṃrūpān dharmān śrutvā pramādamāpadyeta, viśvāsaṃ vā 

gacchet, chandaṃ vā parihīyet, vīryaṃ vā hāpayet, śaithilyaṃ vôpadarśayet, 

vyāpādabahulo vā bhavet; naitat saphalaṃ bhavet, nâpi tenême1783 evaṃrūpā dharmāḥ 

śrutā bhaveyuḥ. Śrutam api Śāradvatīputra bhūtapratipatter etad adhivacanaṃ, na 

vipratipatteḥ. Na hi Śāradvatīputra vipratipannenâyaṃ dharmaḥ śruto bhavati. 

Śrutârthakuśalaiḥ Śāradvatīputra yuṣmābhir bhavitavyaṃ, pratipattisthitaiḥ. Nâsti 

Śāradvatīputra vipratipannānām ānulomikī kṣāntiḥ; pratipattireṣā śāradvatīputra asmin 

dharme ucyate, yo yathānirdiṣṭeṣu dharmeṣu pratipadyate. Kṣāntisaṃpannasya 

																																																								
1783 此處 Hikata 梵校本（p.65, l.3）應是有誤，由於°e 接 e°，其外連音變化應為°a + e°，故

tenême evaṃrūpā → tenêma evaṃrūp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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Śāradvatīputra pudgalasya pratipattisthitasya na bhūyo ’pāyagamanaṃ bhavati, 

kṣipraṃ caiṣu dharmeṣu samudāgacchati. nâvaramātrakeṇa kuśalamūlena viśvāsam 

āpattavyam, anikṣiptadhureṇâpi viśvāso na kartavyaḥ, yāvad eṣu dharmeṣu 

pariniṣpatsyata iti. Yaḥ Śāradvatīputraiṣu dharmeṣu pariniṣpannaḥ śikṣito labdhakṣāntir 

na bhūyasā ’pāyagamanasaṃvartanīyaṃ karma kuryāt; na câsya bhūyaḥ kausīdyaṃ vā 

hīnabhāgīyaṃ vā bhavet; nâpi tasya pratyudāvartanabhayaṃ bhavet; nâpi 

śaithilyamāpadyeta. Tat kasya hetoḥ? parijñāto hi Śāradvatīputra tena bhavati 

saṃkleśaś ca vyavadānaṃ ca, dṛṣṭaṃ ca tena yathābhūtaṃ bhavati, sarvadharmā 

viparyāsasamutthitā abhūtā iti. Sa evaṃ samyagdarśī kṣāntisaṃpanno bhavati 

sūrato ’mandavāñ śīlaviśuddhisthita ācāragocaracāritrasaṃvarasaṃpannaḥ. Devā api 

Śāradvatīputra tathārūpebhyaḥ spṛhayanti, prāg eva manuṣyāḥ; devānām api te 

tathārūpāḥ satvāḥ spṛhaṇīyā bhavanti, prāg eva manuṣyāṇām; devānām api te 

satkārârhā bhavanti, prāg eva manuṣyāṇāṃ; devair api te rakṣaṇīyā bhavanti, prāg eva 

manuṣyaiḥ; evaṃ nāga-yakṣa-rākṣasa-garuḍa-gandharvair api te rakṣaṇīyā bhavanti, 

teṣāṃ ca rakṣ’-āvaraṇaguptaye samutsukā bhavantîti.  

    Aupamya-Parivarto nāma Caturthaḥ. (p. 64, l. 14 ~ p. 66, l. 3) 

 

【白話翻譯】 

    然而，舍利子！我仔細告知你、我讓你能夠認知：1784 如此的善男子或善女

人、抑或如此的與菩薩乘或聲聞乘形成關連者，雖得到這些法要之後，但是其將

可能不成為高枕無憂的，1785 因為，他們是懶散懈怠的、眾多睡眠的、缺乏正確

																																																								
1784 (1) api tu khalu punar: 無論如何／然而／However。此表語氣的轉折。(2) ārocayāmi: (ā-√ruc-
1P) caus. 1st per. sg., 我告知。此中，在印度、希臘文化中，「言說」與「照明／燈火」意義相

通。(3) prativedayāmi: (prati-√vid-2P) caus. 1st per. sg., 我使認知。 
1785 (1) kulaputreṇa: (kulaputra) m. 3 sg., 藉由善男子。(2) kuladuhitrā: (kuladuhitṛ) f. 3 sg., 藉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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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的、心念現前並不安住的、內心散亂的、貪求美味的、內心搖擺不定的、

講話嘈雜的（好麁語）、話語尖銳傷人的、傲慢驕傲的、其裝備乃粗俗低劣的（根

闇鈍）。1786 舍利子！何況那些在善根已經達成的，他們就不會不一致而欺誑。

1787 無論如何在已得到這些法要之後，於念住當中與多聞當中如下相應（瑜伽）

應該被菩薩作出來：只是越來越1788 不放逸、〔只是越來越〕精進、〔只是越來越〕

堪能、〔只是越來越〕樂於學習、〔只是越來越〕不懶散懈怠、〔只是越來越〕守

護根門、〔只是越來越〕不粗惡語、〔只是越來越〕恭敬，1789 以及其努力作克制

的工夫，為了去圓滿這些這樣子的諸功德而藉由精進而發動〔這整套的修行〕。

1790  

    舍利子！〔以下的情況〕其並不是這樣子的法要之聽聞的成果：舉凡那個菩

																																																								
女人。(3) alpôtsukena: (alpôtsuka) adj. m. 3 sg., 高枕無憂。在這裡因爲以隨順善男子或善女人，

故用第三格。此中，alpa (adj., 少的／小的)，而 utsuka (adj., 擔心的或不安的／欣喜的)。(4) 
bhāvitavyam (√bhū-1P) caus. fpp. → n. 1 sg., ru; 將可能成為。 
1786 (1) kuśīdena: (kuśīda) adj. m. 3 sg., 懶散懈怠。由於與善男子或善女人為同位詞，故一律用第

三格，以下數個同位詞皆如是。(2) middhabahulena: (middha-bahula) adj. m. 3 sg., 睡眠眾多。此

中，middha (n., 睡眠)。bahula (adj., 眾多的／豐富的)。(3) asamprajñena: (a-sam-prajña) adj. m. 3 
sg., 缺乏正確的認知。(4) anupasthita-smṛtinā: 其心念現前乃不安住的。有財釋。（m. 3 sg.）。

又，smṛty-upasthāna (n., 心念現前安住)。(5) vikṣiptacittena: (vi-kṣipta-citta) adj./n. 3 sg., 心散

亂。(6) āmiṣagṛddhena: 貪求美味／世間財利。依主釋（受格關係，m. 3 sg.）。此中，āmiṣa (n., 
肉食／利養)，gṛddha (ppp. 耽著)，此源自√gṛdh (4P, 貪求)。(7) lolena: (lona) adj. m. 3 sg., 動搖

／內心搖擺不定。此源自√lul (1P, 動搖)。(8) mukhareṇa: (mukhara) adj. m. 3 sg., 講話嘈雜／好

麁語。(9) tuṇḍena: (tuṇḍa) n. 3 sg., 話語尖銳傷人／咄咄逼人。此中，tuṇḍa (n., 鳥嘴／喙)。(10) 
pragalbhena: (pragalbha) adj. m. 3 sg., 傲慢驕傲。(11) prakṛtêndriyena: 其裝備乃粗俗低劣的／根

闇鈍。有財釋。（m. 3 sg.）。以上謂那樣子的善男子或善女人，雖得到這些法要，然由於尚有些

偏差的心態、觀念與行為需導正，在還未淨化完成前，並無法高枕無憂而一帆風順的。 
1787 visaṃvādayanti: (vi-sam-√vad-1P) caus. 3rd per. pl., 他們在欺誑／作不正論。若善根已經完成

的話，則德福一致而一路修行順暢下去，反之，若心口不一而虛誑，則此路上崎嶇而不順暢。

因此，休怪老天爺不公平，一切只因自我德福不配、能力智慧不足或不夠善巧，需深自檢討。

cf. 玄奘本（頁 1090b）略不同的翻譯：「彼由如是善根力故，前所說過一切皆轉。」 
1788 (1) bhūyasyā (compar./ adv., 越來越～／比較～／更加)。(2) mātrayā (adv., 只不過是／只

是)，此表單純且專注於菩提道上的修練。 
1789 (1) apramādaḥ: (a-pramāda) m. 1 sg., 不放逸／不驕逸。(2) utsāhaḥ: (ut-sāha) m. 1 sg., 堪能／

堅忍不拔。(3) chandaḥ: (chanda) m. 1 sg., 樂於學習／善法欲求。(4) akuśīdyam: (a-kuśīdya) n. 1 
sg., 不懶散懈怠。(5) saṃvṛtêndryatā: (saṃvṛta-indrya-tā) f. 1 sg., 守護根門。(6) amukharatā: (a-
mukhara-tā) f. 1 sg., 不粗惡語／不嘈雜語。(7) āsevitavyā: (ā-sevitavyā) f. 1 sg., 恭敬／多修習。

此源自 ā-√sev (1P, 服務／專心實踐)，如《法華經》常不輕菩薩對任何眾生都持恭敬態度。 
1790 (1) vyāyaṃtavyam: (vy-ā-yaṃtavya) (vy-ā-√yam-1U) fpp. → m. 2 sg., 作克制的工夫／精勤修

學。此源自√yam (1U, 克制) ～ 印度宗教基本功√yam，能夠克制情意、克制念頭之起滅而作禪

修。(2) ārabdhavīryeṇa:( ārabdha-vīrya) m. 3 sg., 藉由精進而發動（整套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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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或聲聞行者在聽聞這樣子的法要之後，他或可能實現成為放逸的情形、他或可

能變成迷信、他或可能退轉善法欲求、他或可能捨棄精進、他或可能流露出散漫、

他或可能會成為眾多爭吵；1791 這個就不會成為伴隨〔以般若波羅蜜多為骨幹〕

而來的成果，這些這樣子的法要也不會成為被他聽聞到。1792 舍利子！所謂的「已

被聽聞」（聽聞貫徹到底），其亦是腳踏實地往前行進之增上說明的語詞（同義詞），

並不是不往前行進的〔增上說明的語詞〕。1793 事實上，舍利子！這一套的教法

並不是基於不往前行進而成為已經聽聞的。1794 舍利子！這個應該被你們而成為

善巧於所聽聞意義、安住於不斷地往前行進。1795 舍利子！就那些不往前行進者，

他們就不擁有隨順的安忍。1796 舍利子！舉凡那個修行者於根據開示的教法而往

																																																								
1791 (1) ā-padyeta: (ā-√pad-4Ā) opt. 3rd per. sg., 他可能實現成為；pramādam: (pramāda) m. 2 sg., 
放逸／驕傲。(2) gacchet: (√gam-1P) opt. 3rd per. sg., 他可能變成／可能走去；viśvāsam: (viśvāsa) 
n. 2 sg., 委信／信仰、正信／迷信、邪信。此源自 vi-√śvas (2P, 噴鼻息／發出嘶嘶聲)。(3) 
parihīyet: (pari-√hā-3P) pass. opt. 3rd per. sg., 他可能退轉；chandam: (chanda) m. 2 sg., 善法欲求／

樂欲。(4) hāpayet: (√hā-3P) caus. opt. 3rd per. sg., 他可能捨棄；vīryam: (vīrya) m. 2 sg., 精進。(5) 
upadarśayet: (upa-√dṛś-1P) caus. opt. 3rd per. sg., 他可能流露出；śaithilyam: (śaithilya) n. 2 sg., 散

漫／弛緩。此源自 śithila (adj., 鬆散的／無活力的)。(6) bhavet: (√bhū-1P) opt. 3rd per. sg., 他可能

會成為；vyāpādabahulaḥ: (vyāpāda-bahula) adj. m. 1 sg., 生氣眾多／眾多爭吵。此 vy-āpāda (m., 
恚害／惡意／諍) 源自 vy-ā-√pad (4Ā, 實現／實行／實施)。 
1792 (1) bhaveyuḥ: (√bhū-1P) opt. 3rd per. pl., 這些（法要）可能會成為。(2) śrutāḥ: (śruta) (√śru-
5P) ppp. → m. 1 pl., 被聽聞／獲得聽聞。佛法的修學有捨才有得，若放逸懈怠、割捨不掉世俗

的林林種種的紛紛擾擾，則就修不出智慧，獲得不到真正的聽聞。 
1793 (1) śrutam: (śruta) (√śru-5P) ppp. → n. 1 sg., 已被聽聞／聽聞貫徹到底。(2) bhūtaprati-patteḥ: 
(bhūta-pratipatti) f. 6 sg., 腳踏實地往前行進的。此 prati-patti (f., 不斷地往前行進／堅固正行／

趣向) 源自 prati-√pad (4Ā, 實現／實行／實施)。(3) vipratipatteḥ: (vi-pratipatti) f. 6 sg., 不往前行

進的。此處顯「讀萬卷書更需行萬里路」，故聞思修應該一氣呵成。經典所講述的，不光只是講

講而已、也不是來建立的學說而起諍論的，經典的教導與聽聞即應是拿來腳踏實地的修行的。

至於論典與論師，就不一定了，尤其好論證的學者，對實修多半會心虛的，此諸學者轉而朝向

佛教之文獻的、歷史的、儀式的論述而專精於此。若佛教史被講成如是，則多半是扭曲的、失

真的，事實上，佛教的研究應該從經典入手。 
1794 聽聞的真實義並沒有好好地去落實，故所聽聞到的，等同於白聽了。 
1795 (1) bhavitavyam: (bhavi-tavya) (√bhū-1P) fpp. → n. 1 sg., 應該被成為。(2) yuṣmābhiḥ: (tvad) 
2nd per. pron. m./n./f. 3 pl., 被你們。(3) śrutârtha-kuśalaiḥ: 善巧於所聽聞意義。持業釋（同位格

關係，m. 3 pl.）。(4) pratipatti-sthitaiḥ: 安住於不斷地往前行進。依主釋（受格關係，m. 3 pl.）。

《解深密經》與《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等經典皆強調四依四不依之「依義不依語」，而義理

之學的專業即是哲學。 
1796 (1) anulomikī: (anu-lomika) f. 1 sg., 隨順。(2) kṣāntiḥ: (kṣānti) f. 1 sg., 安忍／調適。由於佛法

內涵只會越來越廣大、只會越來越高超、只會越來越深奧，所以要對無生法忍形成解了、實踐

的，只會越來越困難而不易去調適。就諸安於舒適現狀者，便很容易於行進在般若波羅蜜多的

正道上，因為理解艱澀修持困難而跟不上來，之後便打退堂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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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進，這個就被稱為於此法要之中往前行進。1797 舍利子！正當具備安忍的個

體（補特伽羅）已經安住於不斷地往前行進，更遑論他會成為正走向險惡的去處

（惡趣），1798 而他將快速地於這些法要當中證悟。1799 又這個將不被只不過卑微

低下的善根的信念所獲得，1800 也不藉由不拋棄承擔的信念而可被做出來，乃至

「那個人物將不於這些法要當中來圓滿的實現」。1801 舍利子！舉凡那樣子的修

行者於這些法要當中已經圓滿實現、已經學習訓練且安忍已經獲得者，更不用說

他會可能造作總括運轉走向險惡的去處之行為，以及更不用說他會可能成為具備

著懈怠或低劣的構成部分，他也不會成為具備著退轉之害怕，他也不可能會實現

成為散漫的情況。1802 何以故？舍利子！因為，雜染與清淨已經被他周遍地認知

了與已經被他如實地觀看到了，1803 〔此被認知與觀看的內容要旨〕即是「一切

法皆是由顛倒而生起的與不真實的」。1804 這樣子擁有如此的正確觀看的修行者

																																																								
1797 pratipadyate: (prati-√pad-4Ā)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往前行進。因為若非如此，則就

亂了套了、斷了鏈了，而流於盲修瞎煉。因此，經典就是憲法，如國家行政若要依據，就應以

憲法為首，同理佛教的義理與修行若要依據，就應以經典為主。 
1798 (1) kṣānti-saṃpannasya: 具備安忍的。依主釋（受格關係，m. 6 sg.）。此中，sam-pannasya: 
(saṃ-panna) (sam-√pad-4Ā) ppp. → m. 6 sg., 具備／完全精通。(2) apāyagamanam: (apa-aya-
gamana) n. 1 sg., 正走向險惡的去處（惡趣）。此中，apāya (m., 歧途／惡趣)。都已經安住於修

行正道之不斷地往前行進，連生死都漸行漸遠了，更何況會墮入三惡道。 
1799 samudāgacchati (sam-ud-ā-√gam-1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在證悟。cf. 玄奘本（頁

1090b）此整句的翻譯：「順忍具足補特伽羅安住正行，當知決定不墮地獄、傍生、餓鬼諸惡趣

中，即能證得正法勝果。」 
1800 (1) avaramātrakeṇa: (a-vara-mātraka) m. 3 sg., 藉由只不過只不過卑微低下的／非殊勝之普通

的／乏善可成的。此中，a-vara (adj., 低下的／卑微的)；mātraka (n., 少分／唯)常放複合詞字

尾。(2) āptavyam: (āp-tavya) (√āp-5P) fpp. → n. 1 sg., 應該被獲得。 
1801 (1) anikṣipta-dhureṇa: 藉由不拋棄承擔的。持業釋（形容詞關係，n. 2 sg.）。此複合詞的前

者源自 a-ni-√kṣip (6U, 投擲／拋棄)的 ppp.；後者則為 dhura (m., 擔／載／軛)。(2) pariniṣ-
patsyate: (pari-niṣ-√pad-4Ā) fut. 3rd per. sg., 那個人物將圓滿的實現。亦即這一套的教法，不被一

般善根的信念、或隨便就相信且不敢拋棄的信念等，這樣子的人物來實現圓滿。cf. 玄奘本

（頁 1090b - c）此句略不同的翻譯：「諸有情類不應保信微少善根，謂彼即能脫諸惡趣，勤行

精進亦不可保，乃至於法未具正見，於諸惡趣猶有墮落。」 
1802 (1) labdha-kṣāntiḥ: 他的安忍已獲得。有財釋。（f. 1 sg.）。(2) hīna-bhāgīyam: 低劣的構成部

分。持業釋（形容詞關係，n. 1 sg.）。此中，bhāgīya (adj., 部分／順分)源自√bhañj (7P, 分裂／

打碎)。(3) pratyudāvartana-bhayam: 退轉之害怕。持業釋（同位格關係，n. 1 sg.）。 
1803 亦可譯為「如實就被他觀看到了」。此中，pari-jñātaḥ (周遍認知) 表第六意識；yathābhūta-
dṛṣṭam (如實觀看) 表前五根塵識。前者表「知」，後者表「見」。 
1804 (1) viparyāsa-samutthitāḥ: 由顛倒而生起。依主釋（從格或具格關係，m. 1 pl.）。(2) abhūtāḥ: 
(a-bhūta) (a-√bhū-1P) ppp. → m. 1 pl., 不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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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為具備著安忍（對安忍完全精通熟練），1805 他就是勇健調柔的、1806 不具備

緩慢遲鈍的、1807 〔並於內涵之道德上〕安住在清淨的持戒上、1808〔於外顯之規

範上〕具備著軌則所行領域與正行律儀1809 〔而內外就表裡如一〕。1810 舍利子！

連諸天神也為了如是樣子的修行者而來親近，更何況是人們了，1811 就諸天神而

言，那些做如是修行的眾生們成為亦應該被親近的，更何況是就人們而言了。1812 

就諸天神而言，那些修行者也成為值得受到恭敬的，1813 更何況是就人們而言了。

那些修行者也成為應該被諸天神所保護的，1814 更何況是應該被人們〔所保護了〕。

同樣的條理，那些修行者也成為應該被龍（蛇）、夜叉（精靈）、羅剎、金翅鳥、

																																																								
1805 (1) samyag-darśī: 具備著正確的觀看／正確的觀看者。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sg.）。(2) 
kṣānti-saṃpannaḥ: 具備安忍的／對安忍完全熟練。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sg.）。此中，sam-
pannaḥ: (saṃ-panna) (sam-√pad-4Ā) ppp. → m. 1 sg., 具備著／對～完全熟練／完全精通。就此而

言，saṃpanna (具備著～／對～完全熟練) 即用來表示形成整套修行必須的內涵與能力，並精通

熟練之。例如於上述「一切法皆是由顛倒而生起的與不真實的」能夠於心態上與觀念上去完全

調適。 
1806 śūrataḥ: (śūrata) adj. m. 1 sg., 英雄氣概／勇健／調柔。又，śūraṃgama-samādhi (m., 首楞嚴

三昧／勇健行三眛)。 
1807 amandavān: (a-manda-vat) m. 1 sg., 不具備緩慢遲鈍的。此中，manda (adj., 緩慢的／懶洋洋

的／闇鈍的)。 
1808 尸羅／持戒（śīla）：就一條一條的規訂，要來實踐出來的道德內涵。cf. 毗奈耶（vinaya）：

是僧團中，出家眾所應該遵守的一條一條的規訂。 
1809 ācāragocara-cāritrasaṃvara-saṃpannaḥ: 具備著軌則所行領域與正行律儀。依主釋（受格關

係，m. 1 sg.）。此中，(1) saṃvara (m./n., 律儀／護戒)，先約束自己，做自我的規範。cāritra (n., 
正行／威儀)，指在世間的行走與修行道路的進行，其行走開來的範圍，包含行者的律儀——護

戒與行住坐臥等威儀。佛法的 cāritra 讓大家通通都有可以走的地方，而就可以走的地方，則以

saṃvara 來自我約束規範 vs. 一般的凡夫，先自我保存，受到傷害的是別人，可以讓人家沒有路

可以走而不能我沒路可走。(2) ācāra-gocara(軌則－所行領域)。其一、ācāra (m., 軌則)。如行走

於高速鐵路或行走於航空般之運行在一定的軌道或航道，故從世間十善業道為基礎，乃至菩提

道整個道次第，這整個的修行道路都有其一定的規範。又，ā-cārya (m., 軌範師／阿闍黎) 稱之

為教師的，其言行舉止就是典範。其二、gocara (m., 所行領域)。佛法的 ācāra 是用來實修的，

故由實修所行走之整片的領域，而謂之。 
1810 cf. 玄奘本（頁 1090c）此整句之略不同的翻譯：「聰敏調柔住清淨戒，律儀正行軌則所

行，由得順忍無不具足。」 
1811 (1) api ~, prag eva ~ ( r/c clause): 連～，更何況是～。(2) tathārūpebhyaḥ: (tathā-rūpebhya) adj. 
m. 4 pl., 為了如是樣子的修行者。(3) spṛhayanti: (√spṛh-10P) pres. indic. 3rd per. pl., 他們來親近／

深生愛樂。(4) manuṣyāḥ: (manuṣya) m.1 pl., 人類／人們。 
1812 spṛhaṇīyāḥ: (spṛh-aṇīya) (√spṛh-10P) fpp. → m. 1 pl., 親近／親切／所尊重。 
1813 satkārârhāḥ: 值得受到恭敬／堪受尊敬。依主釋（受格關係，m. 1 pl.）。此中，satkāra (m., 
做成真實／尊重、恭敬)；-arha (adj., 應受／堪受)。 
1814 rakṣaṇīyāḥ: (rakṣaṇīya) (√rakṣ-1P) fpp. → m. 1 pl., 應被保護的。此源自√rakṣ (1P, 保護／防

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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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神（乾闥婆）所保護的，以及〔諸天神、人們、龍蛇等〕就產生了心願——為

了守護那些修行者〔於世間修行〕的障礙而去提供保護。1815 

    第四名稱為「譬喻品」 

 

【分段要義】 

    本一小段1816 進一步說明，即便是上述三類獲得這一套教法的修行者，並未

就是安穩妥當了，反而更需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因為無始劫來貪染三毒的習氣

太厚重的緣故。俗話說得好：「要怎麼收穫，就先怎麼栽」，文中說明縱使是獲得

此法要的菩薩或聲聞行者，倘若是放逸懈怠、好逸惡勞、或內心散亂動搖，而無

法克制世間的名聞利養等紛紛擾擾，則就修不出智慧，獲得不到從聽聞而來的法

要。其次，強調聞思修應該一氣呵成，正如云：「甚深法要非但耳聞及名為果，

要不放逸精進修行，如實了知遠離眾惡，自他俱利乃名為果。」1817 故應以實踐

為首要。再者，就此廣大、高超、深奧的法要，須要形成隨順的安忍（anulomikī 

kṣāntiḥ），則決定不墮三惡趣，將迅速證得無上正等覺。因為，周遍地認知與如

實 地 觀 看 到 「 一 切 法 皆 是 由 顛 倒 而 生 起 的 與 不 真 實 的 」（ sarva-dharmāḥ 

viparyāsasamutthitāḥ abhūtāḥ）。1818 而如是這樣子的修行者對安忍完全精通熟練，

																																																								
1815 (1) samutsukāḥ: (sam-ut-suka) adj. m. 1 pl., 願望／心願／渴望。(2) rakṣ’-āvaraṇa-guptaye: 為

了守護（那些修行者於世間修行的）障礙而去提供保護。依主釋（受格關係，f. 4 sg.）。 
1816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93）科判為：（十六）得到教法者的功德（教えを得たものの

功德）。 
1817 見玄奘本（頁 1090b）。 
1818 般若經典以般若波羅蜜多要去通達法性、真如，就法性而言「不生不滅」，就真如而言「平

等一貫、通達」。因此，世人認真地說「看到嬰兒出生／太陽從東方出來」，然若依據世界根本

的座標法性稱之為空性＆真如／法界，則此非確如其實。凡夫因執為真實，因此貪生怕死、被

生死卡住，企圖追求永生而逃避死亡。就般若經典而言，這些生滅皆是依著因緣而來的遊戲，

背後無明行識等牽動著相關的條件，故為空性且如幻似化，沒有半點真實可言，故稱 abhūta。

佛法以「諸法空性、諸法真如」，貫徹菩提道做般若波羅蜜多的修行。因此，所有法之出生皆來

自於顛倒（與「諸法空性、諸法如幻似化、諸法真如」顛倒）。這個說法與佛教的「唯識學」

（遍計所執＋依他起＝虛妄分別）如出一徹。任何的產生，皆是不真實的產生，如此的產生叫

作「幻化的世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這當中沒有半點的真實可言。因此，無一法可

得，無一法可證，如此就超越一切法的言說、施設與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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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是具備勇健調柔的、不緩慢遲鈍的、以及內在淨戒與外顯軌則律儀表裡如一，

而也會被諸天、人、龍（蛇）、夜叉（精靈）、羅剎、金翅鳥、樂神（乾闥婆）等

來親近、恭敬、保護與守護。就此而言，吾人後輩之隨順著般若波羅蜜多的修行，

無需長戚戚地擔心沒有吃穿或名聞利養，只要好好地腳踏實地的行於菩提道，自

然天龍八部等護法眾都會來親近與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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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Subhūti-Parivartaḥ-Pañcamaḥ（सुभूितपिरवतर्ःपञ्चमः須菩提品第五） 

 

 

    Atha khalv āyuṣmān Śāradvatīputra āyuṣmantaṃ Subhūtim etad avocet: kim 

āyuṣman Subhūte tūṣṇīṃbhāvenâtināmayasi, kiṃ na pratibhāti te, prajñāpāramitām 

ārabhyâyaṃ śāstā svayaṃ saṃmukhībhūta, iyaṃ ca parṣad bhājanībhūtā gambhīrāyā 

dharmadeśanāyāḥ śuddhêyam āyuṣman Subhūte parṣad ākāṃkṣati1819 ca gambhīraṃ 

dharmaṃ śrotum. 

    evam ukte āyuṣmān Subhūtir āyuṣmantaṃ Śāriputram evam āha: nâhaṃ tam 

āyuṣman dharmaṃ samanupaśyāmi, yaṃ ma ārabhya pratibhāyāt; na câham āyuṣmañ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ṃ samanupaśyāmi, na ca bodhisattvaṃ nâpi pratibhānam, 

nâpi yat pratibhāyāt, nâpi yena pratibhāyāt, nâpi yataḥ pratibhāyāt. Evaṃ 

samanupaśyan nâham āyuṣmañ Śāradvatīputra prajñāpāramitāṃ bodhisattvānāṃ 

mahāsatvānāṃ yac ca pratibhāyāt, yena ca pratibhāyāt, yataś ca pratibhāyāt, yasya ca 

pratibhāyāt, kim iti nirdekṣyāmi, kiṃ vā ma ārabhya pratibhāsyati. (p. 66, l. 5 ~ p. 66, 

l. 18)  

 

【白話翻譯】 

 

    那個時候，的的確確具壽舍利子告訴具壽須菩提言：「具壽須菩提！為什麼

																																																								
1819 此詞應為 ākāṅkṣati 而非 Hikata 梵校本（p.66, l.9）的 ākāṃkṣati。按 Vaidya 天城體版

（p.39）亦為 आकाङ्क्षि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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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變成沈默？1820 對你而言，那個〔解空第一之你所聽聞而領悟到的道理〕為什

麼不去照明〔此法會大眾〕？1821 就般若波羅蜜多而論，這一位教導者本身（釋

迦牟尼佛）就在大眾的面前，1822 以及這個與會大眾是有關於深奧的教法之開示

的真實的法器，具壽須菩提！這個清淨的與會大眾渴望去聽聞深奧的教法。」1823 

	

【分段要義】	

	 	 	 	 此一小段1824	 藉由舍利子對須菩提的提問，而彰顯般若波羅蜜多的「沈默」

(tūṣṇīṃ-bhāva)	 之道，亦即是說，須菩提「不見」諸法、「不見」般若波羅蜜多、

「不見」諸菩薩眾，既然都沒見到，那要說什麼呢？故而沈默不語。此「不見」

俱「透視諸法實相」與「離言法性」二義。	

 

 

 

 

 

 

																																																								
1820 (1) tūṣṇīṃ-bhāvena: (tūṣṇīṃ-bhāva) m. 3 sg. → adv., 沈默地。(2) atināmayasi: (ati-√nam-1U) 
caus. 2nd per. sg., 你變成～／向～屈從。著名的沈默例子，見《維摩詰所說經入‧不二法門品》

之 後，維摩詰大士就沈默不語，因為，實證就超越言說。 
1821 pratibhāti: (prati-√bhā-2P) pres. indic. 3rd per. sg., 那個去照明。 
1822 (1) ārabhya: (ā-√rabh-1U) gerund, 從～開頭／有關～、涉及～、對於～。(2) śāstā: (śāstṛ) m. 1 
sg., 教授者／教導者／佛、調御師。(3) svayaṃ (indec., 自身／自然) 。(4) sammukhībhūtaḥ: 
(sam-mukhī-bhūta) m. 1 sg., 成為面前／就在大家面前。此中，mukha (n., 面／口／門)。 
1823 (1) bhājanībhūtā: (bhājanī-bhūtā) adj. f. 1 sg., 真實的法器／真實的根器。此中，bhājana (n., 
容器)。 (2) ākāṅkṣati: (ā-√kāṅkṣ-1U) pres. indic. 3rd per. sg., 他渴望／他欲求。其後常接不定形。

(3) śrotum: (√śru-5P) inf., 去聽聞。cf. 玄奘本（頁 1090c）將舍利子請問善現的全文譯如下：

「云何具壽默然無說？云何不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今者如來應正等覺現前為證，今此大眾於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是真法器，意樂清淨願聞深法。」 
1824 本一小段，戶崎宏正本（頁 197）科判為：（一）朝向沈默與說法的靈感的照明（(弁才)沈
默と說法への霊感のひらめ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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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 「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Part II. An Inquiry into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entered on the 

“Ineffability of All Related Factors” 

 

 

 

    本論文的第貳部分，將從「語言哲學」（Philosophy of Language）的視角來探

究〈第十六會〉的「一切法不可說」，從而深入其無為法性的甚深層次。此中，

應先說明「哲學」與「般若慧學」的關係：所謂的「哲學」（拉丁語：philosophia）

之名原為「愛智」（philos，愛＋Sophia，智慧），此詞雖源自西方，但不論東方西

方、或古今中外，只要是有志之士，皆愛好智慧且追求智慧。故此詞倘若用在《大

般若經》，可說恰好不過了，因為，般若經典的軸心思想即是「般若波羅蜜多」

（prajñāpāramitā），其意思不只是「智慧」，而且是「智慧貫徹到底」或「智慧上

就達到極致」。1 而本論文所依據的《善勇猛般若經》——《大般若經‧第十六會‧

般若波羅蜜多分》——正是以「般若波羅蜜多」做為主要的核心概念而展開的探

討，經文的開始就從故事的主角善勇猛（Suvikrāntavikrāmin）菩薩為了利益廣大

的諸有情而向世尊請教有關「般若波羅蜜多」的 what、how、why、以及 when 等

																																																								
1 可能有些人會站在西方哲學的立場，主張說「佛教」並非哲學而只是宗教。因為，般若經典

處處可見的空性、非我、無分別、不可思議、無所有、不可得、不可說等有關無為法性的施

設，這與傳統西方哲學大相徑庭、處處相違。特別就當代以語句與命題之知為基石的分析哲學

（Analytic Philosophy）而言，本論文所涉及到之反概念、反語句、反命題的「一切法不可

說」，可說更是處處觸及痛處而無法接受。以是故，本論文以二點來反思：其一、以「人」為

本，是否就足矣？其二、智慧是否只就限於邏輯思辨？甚至，由邏輯思辨而來的知識或學問，

是否就等同於智慧？以上諸點皆可開放來討論，在此特別要提醒的一點是：當我們都是以「人

類中心」（anthropocentic）的角度去談論命題或學說的「精確性」或「可驗證性」時，是否也同

時排除了人類以外（包含諸佛如來等聖者）的觀念、思想、般若慧或聖言了呢？除非，我們已

經認同了「人類」就已經是 究竟圓滿無瑕的存在者，無須再往上、向善了。否則，就應拋開

固有的框架，而質樸地第一線去觀察這個世界，依著「四依四不依」的原則（非迷信、非盲

從）去看看是否如佛經所教導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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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提問，無論如何，其核心皆環繞在「智慧」與「智慧度」在打轉。因此，本

論文於「第貳部分 『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擬以「智慧」為線索，

循著經文上十九次「雖作事說而不如說」2 之相關討論的課題，就經文的義理按

著學理上之 yathābhūta (如實) 或 yathāvattā (如如性) 的面向，或是修證上 bhāvana 

(開發或串習) 的面向，3 來展開一系列的考察與論述，以此來揭開甚深般若波羅

蜜多之深奧且神祕的面紗。此分如下的六章來論述： 

 

 

 

 

 

 

 

 

 

 

 

 

 

 

																																																								
2 「雖作事說而不如說」為玄奘於經文中的漢譯，以下若可以的話，將簡稱「然不如說」。 
3 在此，本論文雖依著佛教哲學而分成「學理上的面向」，或是「修證上的面向」，然而，此中

學理上之 yathābhūta (如實性) 可視為知識學的一種進路，而 yathāvattā (如如性) 可視為形上學

的一種進路。只不過，不同於西方哲學之二種進路涇渭分明，佛教 終「真俗不二」這二種進

路是可以合而為一的；另外，「修證上的面向」不妨可視為倫理學的一種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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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言與背景的鋪陳 

 

 

 

    龍樹菩薩（Nagārjuna, 150-250）基於《大般若經》而造《中論》（Mūla-

madhyamakakārikā），4 論中皆以「觀」（parīkṣā）5 為開頭來探索內外諸法，從

「緣」（pratyaya）的考察一直到「見」（dṛṣṭi）的考察共分二十七品。本論文效法

尊者，基於〈第十六會〉並延伸參考第一、二、四、九會等經證，而分成如下「智

慧的考察」、「生起的考察」、「極限的考察」、「如如的考察」、「文字陀羅尼門與一

切法不可說」共五個章節來論述，此亦若顯若隱地呼應文殊菩薩五字真言（अ र 

प च न）之文字陀羅尼門。6 此外，由於這些的論述，都將會基於十九次「然不如

說」之相關討論的課題而來開展，故於此處先綜合整理而以如下表列的方式概要

地介紹如下，以收一目瞭然而快速地掌握本經的精華扼要之效：7 

 

 

																																																								
4 《中論》主要是針對外、內道的說實事師（དངོས་པོ་�་བ། dngos po mra ba）而來辯護八不中道與一

切法空之般若中觀的思想，此外，龍樹菩薩亦造《大智度論》（Mahāprajñāpāramitāśāstra）來

弘揚大乘的般若經教。 
5 parīkṣā 由 pari-√ikṣ (1U, 觀察) 而來的陰性名詞，可直接翻譯為「周遍觀察」，在此用較為白

話的「全面深入考察」或簡稱「考察」作為替代。 
6 《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辯大乘品第十五》：「爾時，具壽善現白佛言：『世尊！云何文字陀

羅尼門？』佛言：『善現！字平等性、語平等性，言說理趣平等性入諸字門，是為文字陀羅尼

門。』『世尊！云何入諸字門？』『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以無所得而為方

便，入 अ 字門，悟一切法本不生故；入 र 洛字門，悟一切法離塵垢故；入 प 跛字門，悟一切法

勝義教故；入 च 者字門，悟一切法無死生故；入 न 娜字門，悟一切法遠離名相無得失故。』」

（T220 (1), vol. 5, p. 302b） 
7 此表的說明：十九次「雖作是說而不如說」之相關討論的課題分成所宣說的「主題」、「諸要

義」、「去蔽顯實」、「出處頁／行」四個部分。其中，「去蔽顯實」表示此種後設語言哲學所產生

的功效或作用；而「出處頁／行」主要列出 Hikata 梵校本與玄奘本的頁數、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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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諸要義 去蔽顯實 出處頁／行 

1 智慧 

（prajñā/ jñāna） 

宣說「『智慧』即有關一切法的通達

理解（ājñā），與有關一切法的通達

認知（ājānanā）」等諸要義。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8/ l.11-12 (H)；

p.1068a/ l.24 (玄) 

2 超 出 世 界 的 智 慧

（lokottarā prajñā） 

「超出世界的智慧」須透過親自操

作——「現觀與作證」等諸要義。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8/ l.17-18 (H)；

p.1068b/ l.3 (玄) 

3 超 出 世 界 的 智 慧

（lokottarā prajñā） 

「超出世界的智慧」超過一切名言

道故等諸要義。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9/ l.5 (H) ；

p.1068b/ l.14 (玄) 

4 生 起 與 消 失

（udayâstaṃgama） 

凡任何一個「有其來源而產生之由

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samudaya 

-dharmi）的情形，彼亦即為所有的

「有其熄滅之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

現象」（nirodha-dharmi）的情形等諸

要義。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11/ l.9 (H) ；

p.1069a/ l.12-13 

(玄) 

5 認 知 窮 盡 ／ 盡 智

（kṣaya-jñāna） 

所謂的「認知窮盡」即是「無知已

窮盡／窮盡無知」（ajñānakṣaya），而

藉由非窮盡性（akṣaytā），故名為

「盡」等諸要義。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12/ l.17-18 (H)；

p.1069b/ l.12-13 

(玄) 

6 涅槃的邊際 

（nirvāṇa-koṭi） 

以一切法是非邊際的，故涅槃際亦

是非邊際的，因此切斷一切邊際就

被稱為「涅槃的邊際」等諸要義。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12/ l.21-22 (H)；

p.1069b/ l.16-17 

(玄) 

7 涅槃的邊際 

（nirvāṇa-koṭi） 

仝上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12/ l.23 (H) ；

p.1069b/ l.18 (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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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涅槃界之開示 

（ nirvāṇa-dhātu-nir-

deśaḥ） 

而涅槃界應不可被開示得中的，且

全面超越一切開示，故涅槃界是一

切開示全面切斷，而被說為「超出

世間的通達式的智慧之開示」等諸

要義。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12/ l.25 (H) ；

p.1069b/ l.120 (玄) 

9 般若波羅蜜多 

（prajñā-pāramitā） 

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俱備任何一個

此岸（āram）、或彼岸（pāram）」等

諸要義。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13/ l.11-12 (H)；

p.1069c/ l.2-3 (玄) 

10 隨順覺悟 

（ anubodha / anu-

buddha） 

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是對所有一切

法所做的隨順覺悟，凡是成為隨順

覺悟，那個並不帶有障礙的，因為

此中，無任何一個隨順覺悟，更無

通達等諸要義。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13/ l.21 (H) ；

p.1069c/ l.14-15 

(玄) 

11 菩提薩埵 

（bodhisatva） 

認知「菩提並非眾生」，因菩薩並非

是以眾生想所彰顯出來的，而是通

過禪修而排除眾生想才被說名為

「菩薩」等諸要義。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14/ l.9 (H) ；

p.1070a/ l.2-3 (玄) 

12 菩提薩埵 

（bodhisatva） 

根絕分別而成為隨順覺悟、朝向覺

悟、無分別，是故這樣的人物就被

說為「菩薩」等諸要義。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14/ l.6 (H) ；

p.1070a/ l.10 (玄) 

13 菩提 

（bodhi） 

覺悟「一切法特徵是非特徵」等諸

要義。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16/ l.4-5 (H) ；

p.1070b/ l.22(玄) 

14 佛 陀 的 菩 提 縱使是貴為如來，也無法靠近而獲 雖作是說 p.18/ l.11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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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abodhi） 得「菩提」，如此被說為「佛陀的菩

提」等諸要義。 

而不如說 p.1071b/ l.9-10 

(玄) 

15 如 實 的 眾 生

（yathābhūta-satva） 

因彼已了知現象世界乃虛幻不實且

並非已出生，亦即「一切法乃非真

實且無自性」，故於真實的情形下，

不會去執著真實等諸要義。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19/ l.15 (H) ；

p.1071c/ l.11 (玄) 

16 藉由彼菩薩的周遍認

知而到達彼岸 

（tasya parijñayā pāra-

gata） 

凡是行者不獲取此岸、不以我慢思

量彼岸、亦不執著彼岸，此即謂「藉

由彼菩薩的周遍認知而到達彼岸」

等諸要義。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21/ l.1 (H) ；

p.1072a/ l.22 (玄) 

17 一切法以無執著為其

特徵（asaṅga-lakṣanāḥ 

sarvadharmāḥ） 

遠離眾相，無著為相／在執著當中，

找不到執著，故謂「無執著」等諸

要義。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62/ l.5-6 (H) ；

p.1089b/ l.24-25 

(玄) 

18 境界所行 

（viṣaya-gocara） 

所謂「境界」，那個是一切法之非境

界。那個為如實、以及如所有性，

由於非境界性故一切法乃非境界等

諸要義。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63/ l.9 (H) ；

p.1089c/ l.24 (玄) 

19 開發與排除 

（ bhāv-ana & vi-

bhāvana） 

無開發無排除等諸要義。 雖作是說

而不如說 

p.73/ l.6 (H) ；

p.1092b/ l.12-13 

(玄) 

 

以上所列出的十九次所討論之相關的主題及其相關的事項，主要的是為如下「智

慧的考察」、「生起的考察」、「極限的考察」、「如如的考察」、「文字陀羅尼與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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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可說」等五個章節來做鋪陳，然為了更順利且更完整，8 有必要在展開論述

之先，做背景式的介紹說明，此分如下二小節。 

 

 

第一節、「雖作是說而不如說」之語言哲學的介紹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是依據玄奘本之古漢譯的詞句而來的，其梵文為 na 

punar yathôcyate（天城體：न पुनयर्थोच्यते），此整句可拆解成「不」（na）＋「復次

／然而」（punar）＋「如同」（yathā）＋「被講說的」（ucyate），直接翻譯應為「不

復如說」、「然不如說」或「然而不如同那個被講說的」。9 而這個格式乃是〈第十

六會〉之非常重要且獨特的後設（meta-）語言哲學，10 此乃由於諸佛如來欲渡

化眾生離苦得樂而成就佛道，故必須透過語言文字來開示宣說，如此眾生方才能

透過聽聞思惟而照著去實修、實證。但由於眾生無始以來無明之執著粘染的習氣，

故在透過語言與概念之認知的學習過程當中，不免地面對所教導的語言，又會對

象化、事物化、個體化、外殼化、區別化，因而墮入二邊或二端之分別，之後以

																																																								
8 主要的原因，還是第十六會所討論的任何重大的課題，都是「多重面向交織」的深層義

理，很難僅憑單純的角度，就妄想全包了。本論文也只是試著儘量地使用多重視角、多重方

法，而來將法義之甚深意涵儘量地給帶出來而已。 
9 此中語句分析如下：(1) na 為否定副詞，用來否定被動式的動詞 ucyate。(2) punar: (punaḥ) 
adv., 復／另一方面地／然而／僅管，此處可當語氣轉折之用。(3) yathā: (ya-thā) adv., 如同地。

(4) ucyate: (√vac-2P) pass. 3rd per. sg., 那個被講說。  
10 大般若經的諸法會中，雖也常針對語言的限制或迷失，做後設的反思，但就是沒有像第十六

會用這樣子以 na punar yathôcyate 的格式來表示。例如第二會雖類似用「不如說」，但其意思並

不相同，如云：「善現！有菩薩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雖於先世得聞般若波羅蜜多，亦曾請問

甚深義趣，或經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而不如說精進修行……是菩薩乘諸善男子、善

女人等由於先世得聞般若波羅蜜多，雖亦請問甚深義趣，而不如說精進修行故，於今生若遇善

友慇懃勸勵，便樂聽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若無善友慇懃勸勵，便於此經不樂聽受。彼於般若

波羅蜜多，或時樂聞、或時不樂、或時堅固、或時退失，其心輕動進退非恒，猶如輕毛隨風飄
轉。」（T220(02)，vol.07, p. 24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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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來捕捉所認定的法目。11 原本於諸佛菩薩之聖智境界，乃「如是智實相不可

說、不可示現」12 ，亦即本自清淨、空性真如而不可說，然而，「順有情所知說

示」13 ，不得不說、也必須說，說了之後應更以此後設語言哲學而觀為「然不如

說」。此外，在本經中出現類似14 「雖作是說而不如說」的詞句，總共十九次，

主要都集中於經文的前半部，特別是因緣品第一就出現了十六次，佔了 84％。15 

從這一種循序漸進的動態之禪修觀點，亦可看出「經」（sūtra）與「論」（śāstra）

的差別，亦即，前者具有實踐哲學之層層修行而漸進的意義，而後者大多是就所

論述的主題，綱舉目張地邏輯思辨的意義。故若僅僅是將佛教視為一種知識學與

邏輯（epistemic-logic）進路的思辨哲學，將會入寶洲而空手而返，白白浪費此寶

貴的暇滿人身。 

 

 

 

																																																								
11 此「對象化」、「事物化」、「個體化」、「外殼化」、「區別化」「概念化」等為一般人日常語言

的弊病，詳細請參閱：蔡耀明（2012），頁 246-247。 
12 見：《般若波羅蜜經‧第十六會》（T220(16)，vol.07, p. 1068a）。《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亦

云：「諸法實相不可宣說」（T220(2)，vol.07, p. 271c）。此外，《大乘入楞伽經．集一切法品》亦

云：「第一義者是聖智內自證境，非言語分別智境，言語分別不能顯示。」；（T672, vol. 16, p. 
600c）。《中論‧觀四諦品第廿四》也如是云：「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此中，青目釋亦注

曰：「第一義皆因言說，言說是世俗，是故若不依世俗，第一義則不可說」。（T1564, vol. 30, p. 
33a） 
13 見：《般若波羅蜜經‧第十六會》（T220(16)，vol.07, p. 1068a）。此外，《大般若波羅蜜經‧第

二會》亦云：「諸法實相不可宣說，而為有情方便顯示。」（T220(2)，vol.07, p. 271c）。 
14 之所以稱為「類似」，乃除了 “ na punar yathôcyate ” 之基本的格式外，第一、四次有加入

tathā (跟著～)，而第八次則為“ na punar yathā nirdiṣṭaḥ ” (然而不如同所開示的)，即便是如此，

這些所有的意涵都是一樣的。 
15	 在《善勇猛般若經》全文七品——因緣品第一、阿難陀品第二、真如品第三、譬喻品第四、

須菩提品第五、修行品第六、功德品第七——當中，於因緣品第一就出現了十六次（佔 84
％），而於譬喻品第四也出現了二次，修行品第六的開頭處亦只出現了一次。自此以後，包含功

德品第七約全文之後面的五分之二的篇幅，都沒再提到了。據此，我們可看出整部經背後修行

次第而上的端倪，因為，就一初學者，常會因不熟練而犯錯，此時不免需要師父或老師要再三

叮嚀或提醒，等到弟子或學生學進去而之後，當熟練到一定的層次便無須叮嚀或提醒了，因為

已達任運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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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雖作是說而不如說」的效用 

 

    由於日常語言（ordinary language）雖便利於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但論其本身

而言，只能呈現靜態、片面、化約等局限的情形，卻常常掛一漏萬，而其所能涉

及的面向，常常不過其中的千萬分之一或甚致少得可憐，反而充斥著模糊、歧義、

籠統的空間。更有甚者，其背後夾帶著形上預設（meta-physical presupposition）

所導致的對象化之概念分別，因此很容易將語言文字給僵化、凍結而成為戲論，

此現象於學界則尤盛。其次，於佛教修行中，在試圖接近全面的實相時，語文則

更是顯得使不上力，正如前《入楞伽經．集一切法品》述：「第一義者是聖智內

自證境，非言語分別智境，言語分別不能顯示」，故諸法實相是離分別、離文字

的。然而，眾生以無始來之無明我執，對諸佛如來所開示的聖教，很容易因「遍

計我執」（pari-kalpa）的習氣而執為自性化與概念化，若不小心反造成更大的禍

害，如阿含經典上的「蛇喻」之不善求蛇人般，如云：「彼人所為求取捉蛇，不

得此義，但受極苦，唐自疲勞。所以者何？以不善解取蛇法故。」，若有癡人顛

倒受解「義」及「文」，而不知「依義不依文」則將如經云：「彼諍知此義，不受

解脫知此義，彼所為知此法，不得此義，但受極苦，唐自疲勞。所以者何？彼以

顛倒受解法故。」。16 所以，在了知上述語言的限制與流弊之後，為免未蒙其利

先受其害，應須先打預防針，而「然不如說」之類似的說詞便有著預防針之效。

那麼此種預防的機制（mechanism）是如何的產生的呢？此分以下二點說明： 

																																																								
16	 可參閱《中阿含經‧大品阿梨吒經第九》：「譬若如人，欲得捉蛇，便行求蛇。彼求蛇時，行

野林間，見極大蛇，便前以手捉其腰中，蛇迴舉頭，或蜇手足及餘支節。彼人所為求取捉蛇，

不得此義，但受極苦，唐自疲勞。所以者何？以不善解取蛇法故。如是或有癡人，顛倒受解義

及文也，彼因自顛倒受解故，如是如是知彼法，謂正經、歌詠、記說、偈他、因緣、撰錄、本

起、此說、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義。彼諍知此義，不受解脫知此義，彼所為知此法，不
得此義，但受極苦，唐自疲勞。所以者何？彼以顛倒受解法故。」（T26, vol. 01, p. 76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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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蔽顯實」之效 

    此即顯示「然不如說」之語言觀所達成的功效。而此所謂的「去蔽顯實」，

即是「去除遮蔽、開顯實相」。此中，「遮蔽」為何？這可帶出「世俗」這個詞，

其梵文為 saṃvṛti（天城體：संवृित），此詞可拆解成 sam（總括）＋ √vṛ（覆蓋／

遮蔽），有「總括的覆蓋或普遍的遮蔽」的意思。17 此則指示出，生處於世間的

世俗凡夫，不免地會被語言與概念之二邊分別所遮蔽，縱然是諸佛如來降世轉法

輪說法，就初學者而言，會很容易又捕捉某一文字名相或抓取某一法目，而被框

住不能前進，更有甚者沈迷於諸戲論（prapañcāḥ）18 造作種種見趣（dṛṣṭi-gatāḥ）

19 而不自知自拔。因此以這一把「然不如說」之宛如文殊菩薩的智慧寶劍（prajñā-

																																																								
17 梵文動詞字根√vṛ (1P/5P)為「覆蓋」、「圍繞」、或「遮蔽」的意思，此前接 sam-而解釋為

「總括覆蓋或一切遮蔽」來表示「世俗之眾生乃為無明所覆蔽的情形」，此為《大般若經》之普

遍之義理的描述，如〈第一會‧真善友品第四十五〉云：「善現！菩薩摩訶薩為破長夜無明殼卵

所覆有情重黑暗故，為療有情無知翳目令清朗故，為與一切愚冥有情作照明故，發趣無上正等
菩提。善現！是為菩薩摩訶薩為與世間作光明故，發趣無上正等菩提。」（T220 (1), vol. 6, p. 
606c）此外，〈第一會‧多問不二品第六十一〉：「善現！我以五眼如實觀察，決定無我能證無上

正等菩提，安立有情三聚差別，謂正性定聚、邪性定聚及不定聚，然諸有情愚癡顛倒，於非實
法起實法想，於非實有情起實有情想，我為遣除彼虛妄執，依世俗說不依勝義。」（T220 (1), 
vol. 6, p. 869b）從此段經義，則可直接引伸出經文上的世俗之「障(sam-√vṛ)真實」的義理。而

且，世尊之宣說開示亦皆「依世俗說不依勝義」，以勝義乃無為法性，即離分別、不可被施設、

不可被講說，若弟子眾要體證此種「境界」，則除了義理上的解了以外，尚須「解行並重」的實

際禪修，方可證得佛之「五眼」。因此，後來學者如萬金川根據月稱的《明句論》及長尾雅人及

梶山雄一的相關考察，認為世俗 saṃvṛti 的語源是佛典梵語轉寫訛誤的結果，此亦僅為一推論

之臆測，本論文以為藏文的 Kན་Lོབ་པ།（kun rdzob pa/世俗），以及月稱論師所理解為「障(sam-√vṛ)
真實」的說法亦應是順著此脈絡來闡述的。相關的請參閱：萬金川，《龍樹的語言概念》，南

投：正觀，1995，頁 72-76。 
18 prapañcāḥ: (pra-pañca) m. 1 pl., 諸戲論／種種語詞的蔓延。此涉及到《中論》之歸敬頌：「不

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我稽首禮佛，
諸說中第一。」（T1564, vol. 30, p. 1b）所帶出重要的語言觀。 
19 dṛṣṭi-gatāḥ: 種種見趣。持業釋（同位格關係，m. 1 pl.）。凡夫根據什麼會跑來生死輪迴之諸

趣？其一、貪嗔癡等煩惱與邪見，之後造作有漏業累積形成習慣的導向；其二、並其見解就帶

動著凡夫跑來跑去，正因看上世界的林林種種、追逐世界的五花八門，相對的就一一去往六

趣。世間凡夫以語言概念在看世界、以邏輯規則在推論思維世界，當眾生以不正思維做前提，

累積一大堆的語言文字、累積一大堆他人賦予的觀念與習慣，關連的就影響對這世界的看法，

此等幾乎皆形成宛如瞎子摸象之見解的諸坑洞。佛法看出這些六十二見趣——都只是來這世間

站一小塊位置而已，或許能走一小段，但終究行不通的。因此，見趣就與六趣形成關連，而六

趣皆空、見趣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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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ḍga/ prajñā-śastra）20，便可用來斬斷吾人心中之千萬染著的粘絲。當這一劍砍

下去時，同時亦「開顯實相」了。此中，「實相」為何？其梵文可為 bhūtatā（天

城體：भूतता），此詞可拆解成 bhūta（真實／確實）＋-tā（性／一貫的情形），故

有「真實性或確實之一貫的情形」的意思。21 此涉及到諸聖者如實現觀作證之勝

義或第一義（paramārtha）22 的層次。而在本論文，則特別強調「不只封閉在相

對有限的格局或層面，而是力求伸展到 透徹意涵的地步」。由上亦可區別出，

這裡所講的「實相」並非指一般人所指的實體（entity）、事物（thing）、實質

（substance）、或實存（existence）的情形，以此二差別很大。23 

 

二、「依義不依文」而消融揚棄之 

    由上述「蛇喻」的例子，避免掉入於生命實踐之修行上的陷阱，故應該掌握

「依義不依文」的道理，且更覺悟「真實之法離文字」24 而照著經上所說的「筏

喻」法門般，25 即把語言文字視為船筏般的工具，當吾人藉由船筏渡達彼岸之後，

																																																								
20 prajñā-khaḍga/ prajñā-śastra: 智慧的寶劍。持業釋（形容詞關係，m. 1 sg.）。 
21 此外，「實相」的梵文亦可為：dharmatā (法性)、dharmāṇāṃ dharmatā (諸法實相)、tattva (真
實或諦)，其英文可為 reality、reality as-it-is。此外，附帶一提的是 bhūta 有時候亦作「存在體」

解（包含身、人、動物等），只不過般若經典在講到真實或實相這的脈絡時，做「實相」解。 
22 「勝義」亦名「第一義」，其梵文為 paramārtha（天城體：परमाथर्），可拆解為 parama（究極/

勝/第一）＋artha（意義），合起來有「究極的意義」的意思。此中，如〈第一會‧實說品第六

十二〉云：「善現！非異世俗別有勝義。何以故？善現！世俗真如即是勝義，諸有情類顛倒妄

執，於此真如不知不見，菩薩摩訶薩哀愍彼故，隨世俗相顯示諸法若有若無。」（T220 (1), vol. 
6, p. 869b）據此不難看出世俗與勝義就像手心與手背——不一不異、不即不離——的關係，正

如《心經》之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故世俗並非是勝義，而離開世

俗並無所謂的勝義，而勝義並非是世俗，而離開勝義並無所謂的世俗。眾生只是被無明我執遮

蔽著而看不到「真如」（勝義），並不說勝義之無為法性去否定了世俗。因此說「世俗真如即是

勝義」，只是一般凡夫因「顛倒妄執」對這樣的勝義之真如「不知不見」，從這裡更是可看出世

俗之「障(sam-√vṛ)真實」的義理。 
23 所謂「實相」一方面與表象、虛幻、假冒、或理想等概念相區別而得名；另一方面與實情、

實存、實有、存在、或事實等說詞相關連而得名。然而，如果不只停留在日常語言使用的情

況，也不只封閉在相對有限的格局或層面，而是力求伸展到 透徹意涵的地步，則「實相」約

略相當於實存之為實存、或實存的全貌。詳參閱：蔡耀明（2012），頁 231& 337。 
24 參閱《大乘入楞伽經．無常品》云：「大慧！善男子、善女人，不應如言執著於義。何以

故？真實之法離文字故。」（T672, vol. 16, p. 616a） 
25	 參閱：《中阿含經‧大品阿梨吒經第九》：「彼人作是念：『今我此栰多有所益，乘此栰已，令

我安隱，從彼岸來，度至此岸。我今寧可更以此栰還著水中，或著岸邊而捨去耶？』彼人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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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已上岸便不必還背在身上或頂戴於頭上，應隨即棄捨或還置河中，如是透過名

言工具而通達法義之後，即應消融而揚棄之。總之，當人們不抓住在語言文字之

表象上時，便能夠往實質的內涵要義來開展，此時即能克服用語文探求實相之可

能產生的問題，亦即是，能夠消融揚棄而超越語言文字得的束縛，而直往涅槃城。

正如前所述，諸佛如來悲憫眾生欲渡化眾生，就必須轉法輪宣說而揭露這世界的

實相，而偏偏所欲揭露的卻是無分別的、不可思議的、以及離言法性的境界。是

故，在使用語言這個施設工具來講說開示之後，就需用如〈第十六會〉的 “na punar 

yathôcyate” 格式將所講所說的概念給消解掉而揚長而去。 

    倘若非如是反思「依義不依文」，常見的過患如當在觀察世界是無常時，常

常會是以「無常」之概念執實地看這世界，便會以為「佛教是主張無常的」，如

此便墮「無常」之一邊，停滯在另一端而難以超昇。26 正因如此，《善勇猛般若

經》就帶出「非常、非非常」之不二中觀，而如此導向「並非如同被講說或顯示

的那樣情況」等語言反思的觀典來告誡修行者，不要好不容易有些實相智慧的顯

露時，又掉入另一個分別認知的窠臼了，反而是要消融揚棄之，大步向前跨出，

並切線離開而超越之。由此可知，「然不如說」的功效，可謂大哉用！此外，在

《大般若經》之針對語言的後設反思而達到「去弊顯實」之效者，除了上述的格

式外，尚有「A 者但有 A 增語（adivacana）」，其意思即「所謂的『A』只不過用

來增加講解的說詞而已」，27 其亦有等同的效果。總之，吾人在往上努力修行時，

																																																								
此栰還著水中，或著岸邊捨之而去。於意云何？彼作如是，為栰所作能有益耶？」時，諸比丘

答曰：「益也。」世尊告曰：「如是。我為汝等長夜說栰喻法，欲令棄捨，不欲令受。若汝等知
我長夜說栰喻法者，當以捨是法，況非法耶。」（T26, vol. 01, p. 764c）《金剛經》亦云：「如來

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T235, vol.08, p. 749b）。 
26 依此類推，其他如「苦」、「空」、「非我」也如是如是道理。如此亦難解「涅槃四德」了。 
27 譬如第二會：「善現！由此因緣，一切法亦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善現！

不可思議者但有不可思議增語，不可稱量者但有不可稱量增語，無數量者但有無數量增語，無

等等者但有無等等增語。善現！由此因緣，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有正等覺法、如來法、自
然覺法、一切智法，皆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量、無等等。」（T220 (2), vol. 7, p. 236c-
237a）。此亦為後設語言哲學，只不過格式該為「A 者但有 A 增語」，而Ａ為不可思議 or 不可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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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須反省語言文字或概念所帶來令我們「進入停留而安住」（अिभिनिवष्ट）的危

險，應如《金剛經》所謂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量 or 無數量 or 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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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智慧的考察 

 

 

 

    佛教所帶給眾生 殊勝的地方是「指引出一條不同於生死輪迴的出路」，這

使得有緣度化的眾生，其生命歷程不再為生死洪流所隨波逐流而載浮載沉，而反

令自己有主導自己心態與轉化生命的能力，這其中 主要的關鍵，就在「智慧」。

而這種智慧，不單單只像自古以來的東、西方哲人仰觀俯察與體悟人生之生存上

與生活上的世間智慧，而必須是一種貫穿世界一切表象而達根本一貫的通達的理

解與認知。如此方能打破貫穿吾等無明眾生之無始以來的堅固框架與鐵板，而導

引眾生脫離生老病死之輪迴苦海的智慧。換言之，即是「空性」的智慧，此是一

種出世的智慧、貫通式的智慧、朝向究竟圓滿的智慧。接下來就來看看《大般若

經》之以「智慧度」——般若波羅蜜多分——為標題的第十六會是如何來描述智

慧的。 

 

 

第一節、相關概念的解明 

 

    若以十九次「然不如說」為主要考量的範圍，28 於彼經文中出現關連於「智

																																																								
28 因為般若經典出現跟「智慧」相關的詞實在不少，例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一切

智智、無著智、自然智、無等等智、無上智、苦智、集智、滅智、道智、無生智、法智、類
智、世俗智、他心智、如說智、如實智、宿住智、漏盡智等。此外，可就任何法目所起的「不

二」之通達認知，亦可冠上「智」，如《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摩訶薩品第十三》：「非常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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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的主要的關鍵詞有「般若」、「般若波羅蜜多」、「出世般若」、「通達般若」，

以及與這些相關的「通達理解」、「通達認知」、「如實遍知」、「假施設」等次要的

關鍵詞，而這一些名相有一共同的特色，就是梵文的字根通通都是√jñā (9U, 認

知)，以下就先就這些來做相關概念的解明： 

 

一、般若 

    玄奘依據「不種五翻」之「生善故不翻」的原則而將梵文 prajñā音譯為「般

若」，以尊敬此種高深智慧不同於一般的智慧之故。然而，於當今的社會連手機

都可冠上「智慧」之名了，而諸多數位時代的人們更是害怕將來被 A.I.人工智慧

所取代。由此可知，大家都把「聰明」（smart）、「知識」（knowledge）、知能

（intelligence）與「智慧」（wisdom）給混淆不清了，故是應該就此詞以著《大般

若經》的視角，來做一好好釐清的時候：「般若」的梵文為 pra-jñā（天城體：प्रज्ञा），

此字源自於√jñā (9U, 認知) 而來的名詞性詞（nominal），再於其前銜上接頭音節

pra- (朝向)，如此所形成的陰性名詞，其有「朝向對象而通達認知」的意思，為

求法義上的趣入方便，本論文譯為「智慧」。只不過這樣子的選擇，則必須要多

一點的形容詞或用「增語」（adhivacana）29 來多做說明，方才區別出其與一般世

																																																								
常智、非樂非苦智、非我非無我智、非淨非不淨智、非空非不空智、非有相非無相智、非有願
非無願智、非寂靜非不寂靜智、非遠離非不遠離智。」（T220 (1), vol. 5, p. 273b）。甚至若對蘊

界處等一切法如實認知，亦皆可冠上「智」，如是有無量門智，如《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校

量功德品第三十》：「如實知我智、有情智、命者智……若色智、受智、想智、行智、識智……若
意界智、法界智、意識界智、意觸智、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智，若地界智、水界智……若無明智、

行智、識智……若布施波羅蜜多智、淨戒波羅蜜多智、安忍波羅蜜多智……若內空智、外空智、

內外空智……若真如智、法界智、法性智……若苦聖諦智、集聖諦智……若四靜慮智、四無量

智……若空解脫門智、無相解脫門智、無願解脫門智……若一切智智、道相智智、一切相智智……
若三藐三佛陀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智……若過去法智、未來法智、現在法智……若有為法
智、無為法智，若有罪法智、無罪法智，若世間法智、出世間法智，若雜染法智、清淨法智，

諸如是等無量門智」（T220 (1), vol. 5, p. 704b-705a）；因此，若要全部一一的來論述，則一方面

恐怕超過本論文能處理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會與離開與語言哲學相關議題而論述太遠，並且又

會佔太多的篇幅。故扣緊這樣的範圍較可以聚焦與發揮，若與上述某名相有關，則略略的帶出

解釋即可。 
29 「增語」是般若經典常用詞，意思為「增加出來用以說明的說詞」或「增上的講說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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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智慧的不同，而方能顯示出此種智慧的殊勝與高明之處。30 就此而言，藏譯

ཤེས་རབ། (shes rab) 有「殊勝的認知」之義，便頗值得參考。此復，般若經典的「智

慧」，必定是朝向（pra-）對象（五蘊等一切法）而循著「如實的一貫情形」

（ yathābhūtatā ） 與 「 如 如 的 一 貫 情 形 」（ yathāvattā ） 而 切 入 其 緣 起

（pratītyasamutpāda），通達認知其空性、不二、真如的法性層次。基於這樣子的

智慧看世界，則不易被世間之短暫虛幻的表象所蒙蔽故較不起情意上的攪動，31 

而直達其不虛妄性（a-vi-tathatā）、不變異性（ananya-tathatā）、如所有性（yathāvat-

tathatā）之根本一貫的情形，此類似一種生命的座標而有著正確的朝往方向，然

後基於自己內心之清淨光明性且發出自然的智慧力量，如此去面對這如幻如夢的

世界，累功積德福慧雙修，行六度四攝來自度度他，朝向成熟有情、嚴淨佛土而

求證無上正等覺。如此而言，此種無比而殊勝的「智慧」真是值得吾等學人生生

世世地去追求的。 

 

二、般若波羅蜜多 

    由於「般若波羅蜜多」是般若經典的主帥、大乘開先河的核心概念，業已於

前「緒論」之「關鍵概念的界說與釐清」做初步的說明了，故詞源學不再贅述。

於此只就「智慧」的面向再做進一步的說明：由於其梵文為 prajñā-pāramitā，亦

即是將 prajñā 貫徹到 究竟（到彼岸=pāramitā），故可得到 “prajñā → prajñā-

pāramitā” 這樣一個不斷的修行而提昇至圓滿智慧的概念，所以其就可譯為「智

																																																								
近似於現代所謂的 synonym (同義詞)，只不過還是有些差距，因「增上」（adhi-）具有修行的涵

義，有修行就會有變動、變化，故本論文還是用「增語」。 
30 由於此 prajñā 與世間普通所謂的「智慧」不相同，為了揀別此，印順法師採用「 高智

慧」、斌宗法師採用「妙智慧」與「真智妙慧」、葉阿月教授採用「超越智慧」。參閱：葉阿月，

《葉阿月教授佛學論文集》（臺北市：北市淨法界善友文教基金會，2012），頁 518。 
31 當然，若要真正斷除「情意的攪動」（起惑／煩惱）還尚須配合戒定慧之止觀雙運或定會等

持之長期修持的工夫，至少證阿羅漢果，才能真正「殺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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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上就達到極致」或「以通達認知而全盤實現」。當達到此種程度時就鄰近佛果

位了。32 只不過，若想迅速地成就無上佛果除了上述的 prajñā 之有關空性或法

性的智慧以外，尚需另一條軸線，其對所有的事物或現象之來龍去脈的全盤了然，

而如觀掌中的菴摩羅果（āmalaka）般清晰地掌握的智慧，前者牽涉到「如所有

性」（yathāvadbhāvikatā）的智慧，乃是一種開真實之智慧，貫通諸法實相之現等

（sama）覺智慧；而後者牽涉到「盡所有性」（yāvadbhāvikatā）的智慧，乃是一

種能了知一切法所有行相（ākāra）之現別（asama）覺的智慧，故是十分的重要，

將會於下面詳談。此外，成佛亦不僅是憑藉 prajñāpāramitā 即可，然更要認清的

是，有這種智慧，將宛如旗艦（flagship）之指揮一強大海軍艦隊朝向盛大目標航

行，同樣地般若波羅蜜多亦是引領從佈施波羅蜜多到靜慮波羅蜜多，亦即第六度

導前五度，如是方能成就無上正等覺。33 這種引導轉化而類似點石成金的妙用智

慧，正如〈第二會〉這樣子的形容：「有勝妙慧遠有所離，故名般若波羅蜜多」、

以及「有勝妙慧遠有所到，故名般若波羅蜜多」。34 總之，般若波羅蜜多是修行

總括的工夫，亦即觀察一切法之無常、緣起，洞察其為空性、解開其為不二、了

悟其為如幻似化、切入至真如，且搭配不可得而無執著，據此總括稱之為「般若

波羅蜜多」。更重要的是，般若波羅蜜多導向一切智智，這是一個千辛萬苦所修

																																																								
32 〈第十六會〉云：「若諸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能至究竟，是諸菩薩鄰近無上正等菩提定無

疑惑。」（T220 (16), vol. 7, p. 1107b） 
33 《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校量功德品第三十》：「慶喜！當知由此般若波羅蜜多故，能迴向

一切智智，復由迴向一切智智，能令修習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得至
究竟故，此般若波羅蜜多於彼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波羅蜜多為尊為導。」＆「世

尊！由此般若波羅蜜多威神力故，布施等五亦得名為波羅蜜多。何以故？若無般若波羅蜜多，
施等不能到彼岸故。」（T220 (1), vol. 5, p. 687b＆700a） 
34 《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遠離品第二十四》：「有勝妙慧遠有所離故名般若波羅蜜多……此

於諸蘊、諸處、諸界、諸煩惱見及六趣等皆能遠離故名般若波羅蜜多。又，舍利子！有勝妙慧

遠有所到故名般若波羅蜜多……此於布施波羅蜜多乃至般若波羅蜜多皆能遠到故名般若波羅蜜

多，此於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皆能遠到故名般若波羅蜜多，此於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皆能遠到

故名般若波羅蜜多，如是乃至此於佛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能遠到故名般若波羅蜜多，乃至

此於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能遠到故名般若波羅蜜多。舍利子！由此因緣說為般若波羅
蜜多。」（T220 (2), vol. 7, p. 1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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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本事，其特徵為無執著（asaṅga）、無相（alakṣna）、不可得（anupalabdhi）、

虛幻（māyā）。 

 

三、出世般若 

「出世般若」的梵文為 lokottarā prajñā (天城體：लोकोत्तराप्रज्ञा)，此複合詞由於 prajñā

已經分析過了，翻譯為「智慧」，而為其前面的 lokottarā所修飾。此中，lokottarā

是由 loka (世界) 加上 uttara (比較高超的、比較上面的) 所構成，合起來為「超

越世界的／出世間的」的意思。佛教所謂的 loka 是指三界六道這樣子不斷的生

死輪迴的世界，若具有能夠超出此世界而不再輪迴的殊勝認知，即是這裡所要來

描 述 的 prajñā， 故 組 合 起 來 可 白 話 譯 為 「 超 越 世 界 的 智 慧 」。 藏 譯 為

འཇིག་Nེན་ལས་འདས་པའི་ཤེས་རབ ། (’jig rten las ‘das p’i shes rab)，Conze 譯為 supramundane wisdom

應都是可以參考而幫助的翻譯。然既然名為是一種「智慧」，則便會對「超出」

做後設的反思，假名「超出」而實無一個能超出的主體（現觀與作證的主體）、

也無一個被超出的對象（多樣的世界）、更無整個的超出動作或歷程（往上提昇

方式的超越之程序），經由這樣子之三輪體空的觀照，而名「超越世間的智慧」。

故可得知，並非像世俗之人先弄出一對象，然後跳到其上死守在上面，此僅是世

間之知識的分別，而非般若的智慧。在藏語《音勢論》中有謂「所能賓三詞」

（Q་Qེད་ལས་གOམ། bya byed las gsum），35 亦以此來觀三輪之運作而了悟其無自性的。

而事實上，連這樣子智慧的本身亦是無所有而不可得的。 

 

																																																								
35 按藏文傳統 Q་Qེད་ལས་གOམ།（bya bayed las gsum）是指吞彌‧桑布札（@་མི་སམ་བྷོ་ཊ།）所造的《音勢論》

中所說「所作之動作、能作的作者和直接賓詞」，此三者之間的關係。以「木工用斧頭劈木材」

為例，劈是 Q་བ། 所作之動作；木工 Qེད་པ་་པོ། 與斧頭 Qེད་པ། 是能作的作者（其中木工是主要動作者，斧

頭是普通作者或從屬作者）；木材 ལས། 是直接賓詞或直接受格（the accus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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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達般若 

    「通達般若」的梵文為 nirvedhikā prajñā（天城體：िनवेर्िधकाप्रज्ञा），此複合詞

的修飾詞 nirvedhikā 是由√vyadh (4P, 貫穿) 的過去被動分詞 viddha (ppp.) 或

vedhita (ppp.) 衍生而來陽性名詞 vedha (m., 貫通或通達)，之後再加上接頭音節

nir- (分離) 與接尾音節-ika (相關連的) 所構成的陰性名詞，而用來形容同是陰性

詞性的 prajñā (f.)，以表示這樣子的智慧具有貫通穿透的能力，而不會被外表淺

層的面向所遮蔽覆蓋，故合起來可白話譯為「通達式的智慧」。若對照藏譯翻為

ངེས་པར་Nོགས་པའི་ཤེས་རབ། (nges par rtogs p’i shes rab)有「決斷通達的智慧」之義，而 Conze 譯

為 penetrating wisdom 也應是可以參考的英譯。而就此種通達之貫穿力而言，其

特色猶如《莊子》的「庖丁解牛」般，乃順著紋理去解析，而進一步通達了透的，

故不會踢到鐵板，像一般人困死於概念、表象之中而百思不得其解。而正是因為

「順著條理紋路」，故其非如拆解違章建築的屋牆般，管他紋路條理，只為了去

除障礙，便用怪手巨石或電鑽除牆般將整體破壞瓦解，像這種只是就障礙「為除

而除」的方式，若是面對困境亦如法泡製，則障礙雖去除了，常常是於了解事情

的來龍去脈與根本解決問題上毫無幫助，當代的西醫常以放療、化療的方法來解

決癌症的等疑難雜症，就是使用這種類似的方式。此外，〈第九會〉題名為「能

斷金剛」（vajracchedikā）亦即是以無堅不摧的「金剛／霹靂」（vajra）來譬喻說

明這種般若的智慧，能打破眾生無始無明我執所成的「自性見」，亦即就諸對象

（我、人、眾生、壽者或命者）所造成的「想」（saṃjñā），故是十分珍貴的。 

 

五、通達理解 

    「通達理解」的梵文為 ājñā（天城體：आज्ञा），此詞是源自√jñā (9U, 認知) 而

來的名詞性詞（nominal），再於其前銜上強調或加強用的接頭音節 ā-，此可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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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通達的理解」。若對照藏文 Kན་/་ཤེས་པ། (kun du shes pa)，其以 Kན་/། (遍或通) 來對

應接頭音節 ā-，此則更可看出有理解進去的「貫徹或通達」之義。此詞與前面的

prajñā意思相通，皆表示對事物或現象看進去其深刻的層次，亦即是，從蘊、處、

界等諸法之緣起入手，不論在時間向度、空間向度、以及生命世界各種做為拉開

的向度，全都去加以考察，而通達了解其一貫都是空性、非我、不二、如幻似化、

真如，此即隨順了悟對一切法之勝義諦或實相上的通達理解，故是屬於「如所有

性」的智慧。此中，所謂的「如所有性」其來自梵文 yathāvad-bhāvikatā，此複合

詞的前者由 yathā (如同、隨著) 接上-vad (宛如) 合起來譯為「如如」或在此略稱

「如」；後者由 bhāva+-ika+-tā 三個組成，bhāva (存在／存在體) 來自√bhū (1P, 

實存／有) 的陽性名詞，-ika 表示相關連的第二序接尾詞， 後再接上陰性抽象

字尾-tā (性)，合起來的 bhāv-ika-tā表示世間之存在性，而這是普天之下、或全世

界就存在之一貫的情形。總的合起來有「隨著怎麼樣子～之後就有全世界就這存

在的情形」之意思。此外，yathā後面的-vad(宛如)，亦可帶出就過去的一切所發

生的事情之「宛如夢幻泡影」或「如夢如幻」的意涵。因為，這過去的事情，它

不再是那麼樣子的真實；但是，過去的事情，卻宛然相似而幻化的怎麼怎麼樣，

以上正是如所有性所欲表達的義涵。而「一切智智」（sarvajña-jñāna）36 就是循

著在諸法如所有性的這條線索來來的佛陀智慧，其往下推則為「般若波羅蜜多」，

再往下推為「般若」，再再往下推為「空性、非我」。 

 

六、通達認知 

    「通達認知」的梵文為 ājānanā（天城體：आजानना），此詞源自√jñā (9U, 認

																																																								
36 sarvajña-jñāna (一切智智) 直譯為「通達認知一切智」，此不僅證得「一切智」而知其然，更

於其上知其所以然。換句話說，不只是開發聲、獨的一切智（心解脫），且對其來龍去脈亦如實

了知（慧解脫），故通於「盡所有性智」，相當於第十智波羅蜜多之對各式各樣因緣變化皆能認

知，了然於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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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而來的名詞性詞 jānana，再於其前銜上強調或加強用的接頭音節 ā-，由於經

文中搭配陰性主詞 prajñāpāramitā，故形成 ājānanā (f.)，此可翻譯為「通達的認

知」。若對照藏文 Kན་P་རིག་པ། (kun du rig pa)，其亦以 Kན་/། (遍或通) 來對應接頭音節

ā-，而看出有認知進去的「貫徹或通達」之義。此詞與 jñāna (n.) 意思相通，不

同於前面那組 ājñā/ prajñā之有關如所性智，這一組談的是對入手的蘊、處、界等

諸法，貫通了達彼等之來龍去脈、變化萬千而隨順了悟對一切法世俗諦上的智慧，

故是屬於「盡所有性」的智慧。此中，所謂的「盡所有性」其來自梵文 yāvad-

bhāvikatā，此複合詞的由 yāvad (乃至) 接上-bhāvikatā (所有實存的情形)，而 yāvad

之「乃至」可為範圍很大，包括世界所有的情、器世間盡其所可以變化的。所以，

朝向未來只要因緣和合什麼都可以發生、什麼事情都可能的。如此若就人來說，

其不只是可到六欲天，而且天之上界的色界、無色界，甚至涅槃皆可成；相反的，

不只是仍在人間，亦可以墮到下三道當中的旁生趣、餓鬼趣、乃至地獄趣。故只

要任何人敢胡作非為，一直胡作非為下去，甚至可以到無間地獄，這就是 yāvad

這個字所在表達的。就此層次或境界而言，已達第十波羅蜜多了，其涵蓋諸法如

所有性與諸法盡所有性，而通達瞭解，就成為一切智智以及一切相智（sarvārkāra-

jñatā）37 ，而把一切智智跟一切相智統攝，搭配整個菩提道，以及施展諸佛如來

事業，即稱為「無上正等覺」。 

 

七、如實遍知 

    「如實遍知」的梵文為 yathābhūta-parijñā（天城體：यथाभूतपिरज्ञा），分析此複

合詞可一分為二：其一、前者 yathā-bhūta (如實)，乃一種不變化複合詞，當副詞

																																																								
37 sarvārkāra-jñatā (一切形相智) 直接的意思為「通達認知『由造作所攤開的任何形態』，例如

對世間之多大的、多微細的、多長遠的、多眾多的瞭若指掌，更包括十方無量無數的世界、諸

佛菩薩工夫的極致的表現，含度化眾生讓人讚嘆的事蹟等各種的形相皆如實了知（俱解脫）。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438	

用，文法上稱為「鄰近釋」（avyayibhāva），其中的 bhūta 源自√bhū (實存／有, 1P) 

的過去被動分詞，其意思為「真實／確實」；其二、後者 pari-jñā (周遍認知) 源自

√jñā (9U, 認知) 而來的名詞性詞 jñā，再於其前加上接頭音節 pari- (周遍)。整個

合起來可直譯為「如實周遍認知」。對任何事物或現象能如實的周遍了知其組成、

流程、脈絡、與去往的歷程，以及根本一貫空性的情形，則能知其然亦知其所以

然。果若如是，則倫理學上的「應然」（ought to be）與「實然」（to be），38 這二

種命題相衝突的矛盾便不致產生了。此何以故？因般若慧早已不把煩惱視為首要

敵人，只要依據空觀、不二觀、與幻化觀，則不會將貪、嗔、嫉妒、我慢等心所

對象化、實體化、概念化與區別化，而是將這些煩惱之緣起打開，是源於不正知，

所以重要的是朝向不二中觀與空性正見而努力，而不會疲於奔命地去滅火、去將

煩惱賊殺光光，為殺了一個永遠都還會有另一個冒出來，因而了知「煩惱並非殺

光光，而是要熄滅分別安住寂靜」才是正道。因此，故應了知佛教不只是倫理學

而已，更重要的是佛教的形上學與知識學——形上學表現於諸法實相的通達，而

知識學表現於正確的認知（覺悟）。若僅僅是只有依教奉行地去實踐佈施、持戒、

安忍、精進等的實修，像是常常是受了戒，無論是別解脫戒、菩薩戒、乃至三昧

耶戒，卻都一而再、再而三的犯戒。雖有懺悔之法門與懺罪的儀軌，但想想，為

何總是守持不好、防護不了，此都跟對修行與持戒等並沒有從形上學的與知識學

的面向切入而如實的周遍認知有關，故這種像智慧實在太重要了。39 

																																																								
38 當談論到有些道德判斷時，可能會被賦予義務不該做某事，或應該做某事，由於牽涉到道德

上理由的緣故，所以會將命題區分為「應然」（ought to be）與「實然」（to be）兩種。前者所指

那些是「應該如何」、「有義務如何」等組成的規範語句，常見的表述方式為「我應該（ought 
to）去做某事」；後者則是描述（describe）某種現實狀態之「是什麼」的事實語句，例如我們

會說「我做了某某事」，而此二者於現實經驗生活中，常起衝突與矛盾。例如，「我不應該吃炸

雞，因造成殺生」，然而現實的情況卻「常常吃炸雞，因為太香太好吃了」。另外，如「動物實

驗」、「安樂死／便利死」等生命倫理議題的爭議，亦是由此脈絡之理而產生的。 
39 此諸道理亦可參考《廣論》（1995，頁 459），如云：「總所破分別，雖無邊際，然以何顛倒分

別而為一切過失之根本，當先明彼破其所執之境，若能破彼，則一切過失悉遮遣故。經說貪等
諸餘對治，是一分之對治，說無明對治是一切之對治。」此中之「無明」即指「執內外諸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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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假施設 

    「假施設」的梵文為 prajñapti（天城體：प्रज्ञिप्त），此詞也是源自√jña (9U, 認

知) 的使役形（jñāpayati）的過去被動分詞而來的陰性名詞，再於其前加上接頭

音節 pra- (朝向、向前) ，直譯為「朝向而使認知」，更延伸的意思為：「朝向要講

的對象或目標，藉由所設置出的概念、語詞、以及相關的符號、圖形之解說的道

具等而使大家解了知道」，可譯為「假施設」、或「施設」。值得一提的是，「假施

設」此詞中的「假」，並非真假之假，而是「假借」之義，亦即「暫時、或權宜

的假藉設置措施」。這個詞相當於禪門之「指月指」或《阿含經》與《金剛經》

等之「筏喻法門」，故就佛教的語言哲學而言，佔十分重要的份量，其與本論文

之「然不如說」更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故本論文將會好好的來論述之。 

    首先，此詞 Śīlêndrabodhi 本藏譯為 བཏགས་པ། (btags pa) 亦為「假安立或施設」

的意思，故沒多大問題。其次，Conze 譯為 verbal intimation「言詞上的提示」或

「語詞上的暗示」似乎就有商榷的餘地，因為「朝向對方而使認知」不一定是要

透過語言的，著名的例子有佛世之「十四無記」、靈山法會的拈花微笑、維摩詰

居士的「沈默」，乃至《大般若經》之善現的「沈默」等。至於，とさき譯為「概

念的に設定すること」（概念上的設定）則略有問題，以設定好的概念，人們常

會隨逐執為實有甚而起諍，而假施設僅視為暫時之過渡的工具，大可不必太認真，

但會注重善巧與否，否則說了半天或用了一大堆工具，對方仍然不懂，是故於《大

般若經》中，會強調義、法、詞、辯之「四無礙解」（catasraḥ pratisaṃvidaḥ）。40 

																																																								
自相生，增益自性之心」，亦即執一切法自性成立，故須透過空性智慧的形上學與知識學的建

構，則「一切過失悉遮遣」。 
40 「四無礙解」即「義無礙解」（artha-pratisaṃvida）、「法無礙解」（dharma-pratisaṃvida）、「詞

無礙解」（nirukti-pratisaṃvida）、「辯無礙解」（pratibhāna-pratisaṃvida）。按《大般若波羅蜜經‧

第一會‧諸功德相品第六十八》：「善現！云何名為四無礙解？善現！義無礙解、法無礙解、詞無

礙解、辯無礙解。善現！是名四無礙解。善現！云何義無礙解？謂緣義無礙智。善現！云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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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假施設不一定是語言文字，若使用姿體動作表情或技巧等便可使對方認知，

就不必靠語言文字；語言文字不一定是假施設，有人喃喃自語、書空咄咄、雞同

鴨講、外星文字等，皆無法達成使他人認知的功效。 

 

 

第二節、經證 

 

    由於《善勇猛般若經》僅有 2500 頌，般若經典更廣大無邊的內涵來自其他

會，特別是〈第一會〉就有十萬頌了，遑論其他。故有其必要以〈第十六會〉做

為基礎，關連地再去延伸到其他諸會來做相關的旁徵博引。因此，這一節將分成

本經（第十六會）的經證先與其他般若經二大部分。而此會就「般若」、「般若波

羅蜜多」、「出世般若」、「通達般若」四個主要關鍵詞為線索而分別來引證之，至

於與這些相關的「通達理解」、「通達認知」、「如實遍知」、「假施設」等次要關鍵

詞，亦將會隨順經文而帶出來： 

 

一、第十六會的經證 

 

（一）有關「般若」之重要的經證 

    〈第十六會〉之中，回答善勇猛菩薩提問「『般若波羅蜜多』是什麼？」，在

																																																								
無礙解？謂緣法無礙智。善現！云何詞無礙解？謂緣詞無礙智。善現！云何辯無礙解？謂緣辯
無礙智。」（T220 (1), vol. 6, p. 967a）；又，《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何等名為

諸菩薩眾成就如是四無礙解，雖未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由大願力，即能攝受四無畏等諸佛

功德。諸佛世尊知彼成就四無礙解勝善根故，知彼已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地故，以神通力

勤加護念，令彼攝受四無畏等諸佛功德，是故菩薩欲求證得四無礙解，欲求攝受四無畏等功德
善根，應學般若波羅蜜多，應行般若波羅蜜多，勿生執著。」（T220 (16), vol. 7, p. 109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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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在回答「智慧到彼岸為何？」時，先解釋般若（智慧）是什麼？由於此乃一

個複雜且多面向的問題，故分以下七點： 

    1. 世尊即言：“prajñêti Suvikrāntavikrāmin ājñaiṣā sarvadharmāṇām, ājānanā eṣā 

sarvadharmāṇām, tenôcyate prajñêti. Katamā ca Suvikrāntavikrāmin ājānanā 

sarvadharmāṇām? anyathaite sarvadharmā anyathā ’bhilapyante, na 

câbhilāpavinirmuktāḥ sarvadharmāḥ.”（Hikata: p. 7/ l. 12 - 16） 

    首先，經文就帶出「智慧是什麼？」，其必定是從一切法入手，通過第一線

的觀察，而產生對諸法的「通達理解」與「通達認知」，故此「智慧」與「一切

法」乃「不即不離」或「非一非異」的關係，如上述梵文經文其意思即：「善勇

猛！所謂的『智慧』，其即是有關一切法的通達理解，其即是有關一切法的通達

認知，是故被說為『智慧』。善勇猛！一切法的通達〔理解與〕認知是什麼呢？，

一切法與被講說的相互不一樣，然被講說的不離一切法。」 

    2. 不僅僅如此，這樣子的「智慧」即使是解釋過了，然並無法用語言文字來

講說得中的。只不過如來為了度化眾生，不得不借用語言文字來順著眾生的認知

而略微地講說，故所講、所說的「智慧」皆只是「假施設」的權宜說詞，而非真

實的「智慧」。事實上，一切法是不可藉由假施設而被認知的、不可用單一或少

數條件就能被產生的、不可被開示而宣說得中的、不可以外在特徵而被觀看的，

若能如此地通達了知，即是智慧。如〈第十六會〉經文：「舉凡一切法的通達理

解與通達認知，那個就不可藉由語言文字而被講說的中的，但是隨順眾生的認知

〔而說〕，是故被說為『智慧』，而這個被說為『假施設』，是故被說為『智慧』。

又，善勇猛！一切法乃不可被施設、不可被轉起、不可被開示、不可被觀看，舉

凡如是的通達認知，其就被說為『通達認知』。」41 

																																																								
41 見 Hikata 梵校本：“Yā câjñā sarvadharmāṇām, yā c’ ājānanā sarvadharmāṇām, na sā śakyā vāc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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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講說了「智慧」之後，應就此後設反思，其所講說的亦只是一種施設，

故不適合停留於此，但也不要掉入對面的相反方，應從此雙非之中超越出來；除

了不落兩邊之外，更進一層次地不落四句（e.g. ~A/~~A/~[A∧~A]/~[~A∧~~A]），

因為這些都是在語詞的層次之肯定、否定，來作區隔、來做對立，以方便分析，

以及就此種概念來區別世界，但是要形成智慧，通通都不以此為限。如〈第十六

會〉經文：「善勇猛！所謂的『智慧』，其非通達的理解，也非不解，也非解亦不

解，因此之故被稱為『智慧』。」42 

    4. 智慧是一種動態式的所行領域（gocara），彼並不是如其他分別、散亂等

非智慧之動態式的所行領域，亦不是一種靜態認知對象所構成的境界（viṣaya），

因為只要有 viṣaya，就會被框住、就會有侷限，此就無法達成智慧，而頂多只是

有限的知識。故如玄奘本（p. 1068a）云：「以智遠離一切境故，若智是境即應非

智。」總之，若想要根本解決世間凡夫侷限的知見，而達真正的智慧，則必須超

越 viṣaya 而達到 aviṣaya——非認知對象構成的境界——之智慧的境界。唯有如

此，才可能朝向一切法的通達了解，貫穿三世無量無數無邊的領域，而證悟智慧

極致的般若波羅蜜多。如〈第十六會〉經文：「善勇猛！此是通達認知之所行，

不是非通達認知之所行、不是非通達認知之對境、也不是通達認知之對境，因為，

通達認知非對境〔而不被框住〕。如果通達認知的對境是可能的話，則那可能是

非智慧。」43 

    5. 智慧的建立，並非是於語言上與非智慧之第五格、第一格、第三格、等的

																																																								
vaktum, api tu, yathā satvā ājānanāḥ, tenôcyate prajñêti; prajñāptir ity eṣôcyate , tenocyate prajñêti. 
Sarvadharmāś ca Suvikrāntavikrāmin-n-aprajñapanīyāḥ, apravartyāḥ, anirdeśyāḥ adṛśyāś ca; yaivam 
ājānanā, iyam ucyate ājānanêti.”（p. 7/ l. 16 - 20） 
42 見 Hikata 梵校本：“Prajñêti Suvikrāntavikrāmin na eṣā ājñā nâpy anājñā, nâpy ājñānājñā, tatas 
tenôcyate prajñêti.”（Hikata: p. 7/ l. 21 - p. 8/ l. 1） 
43 見 Hikata 梵校本：“jñānagocara eṣa Suvikrāntavikrāmin, nâjñānagocaraḥ, nâjñānaviṣayo nâpi 
jñānaviṣayaḥ; aviṣayo hi jñānam; saced jñānaviṣayaḥ syād, ajñānaṃ syāt;”（Hikata: p. 8/ l.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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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來做論述而成立的，而是要靠實踐，或實際的操做而來。而且，因為不是藉

由非智慧而被說為「智慧」，而在這整個通達的情形當中，並不存在著一點點的

「能顯、所顯、顯現歷程」等非智慧的分別情形。如〈第十六會〉經文：「通達

認知不是從非通達認知而來的，非通達認知也不是從通達認知而來的；並不是通

達認知等同於非通達認知，也不是非通達認知等同於通達認知；不是藉由非通達

認知而被說成『通達認知』，也不是藉由通達認知而被說成『通達認知』，因為不

是藉由非通達認知而被說為『通達認知』，然而在這樣子〔整個通達〕的情形當

中並不存在著一點點的非智慧——凡是那個能夠顯現出來的：這個是那樣子的智

慧、或某人所擁有什麼的那樣子智慧、或藉由什麼的那樣子智慧。」44 

    6. 這一套的智慧並不是藉由智慧性（jñānatva），而有和合而存在的情形，也

不是藉由諸法實相（tattva）而建立出來的。藉由非智慧而說明為智慧，這就好像

藉由黑而被說名為白（非黑），此只是凡夫們的平面式的邏輯推論的遊戲，而真

正的智慧是藉由腳踏實地的修行，特別是止觀定慧的運作而來的。當如實地周遍

認知（yathābhūta-parijñā）所謂的智慧與非智慧俱無所得（anupalabdhi），而不陷

入語詞的施設、概念的分別時，此即所謂的「智慧」，然而，雖作是說而不如說

①。如〈第十六會〉經文：「是故那樣藉由智慧性而來的通達認知是不存在的，

那樣的通達認知也無法藉由諸法實相而來建立的，亦不是非智慧被說為『通達認

知』，如果藉由非智慧被說為『通達認知』，則一切愚夫異生都應成為智者了；然

而，從智非智皆不可得之故，而如實周遍認知智非智，即彼被稱為『通達認知』，

然而不如所說跟著就有那樣的通達認知①。」45 

																																																								
44 見 Hikata 梵校本：“na jñānam ajñānataḥ, nâpi jñānato ’jñānam, nâpi jñānam ajñānam, nâpy 
ajñānaṃ jñānam. nâjñānena jñānam ity ucyate, nâpi jñānena jñānam ity ucyate; ajñānena hi jñānam ity 
ucyate, na tu tatra kiṃcid ajñānaṃ yac chakyam ādarśayitum: idaṃ taj jñānam asya vā taj jñānam 
anena vā taj jñānam.”（Hikata: p. 8/ l. 3 - 7） 
45 見 Hikata 梵校本：“Tena taj jñānaṃ jñānatvena na saṃvidyate, nâpi taj jñānaṃ tatvenâvasthitam, 
nâpy ajñānaṃ jñānam ity ucyate. Saced ajñānena jñānam ity ucyete, tataḥ sarve bālapṛthagjanā jñān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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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這一套不得已用語言工具來開示的智慧，其乃是突破方向的、突破區域的

而無任何界限限制的，凡能夠如是地如實地認知（prajānanā）、隨順覺悟

（anubodhanā）、通達了知（ājānanā）而趣向「諸智慧者的智者」（jñānināṃ jñānī）

之數，如此就被稱為「智慧」。46 如〈第十六會〉經文：「此何以故？通達認知是

不可被言說的，通達認知也沒有任何的對境，事實上，通達認知超越一切的對境，

以及通達認知乃非對境。善勇猛！這個就是通達認知之開示，然其非方向、區域，

亦非朝向方向、區域。凡藉由此智慧，趣向『諸智慧者的智者』之流，善勇猛！

諸凡如實認知、隨順覺悟、通達認知，這一套就被稱為「智慧」。」47 

 

（二）有關「般若波羅蜜多」之第十六會的經證 

    當對於「智慧」有所認知與體會之後，朝著去觀修、去貫徹到底，此即「智

慧到彼岸」，亦即是「般若波羅蜜多」。而世尊在回答「智慧到彼岸為何？」時，

可分以下三點： 

    1. 世尊即言：“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kenacid dharmeṇa prajñāpāramitā 

vacanīyā, sarvavacanâtikrāntā hi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śakyate vaktum: iyaṃ sā prajñāpāramitā, ’sya vā prajñāpāramitā, ’nena 

vā prajñāpāramitā, ’smād vā prajñāpāramitā. Apāramitāiṣā Suvikrāntavikrāmin 

sarvadharmāṇām, tenôcyate prajñāpāramitêti. Prajñā eva Suvikrāntavikrāmiṃ-s-

Tathāgatena na labdhā, nôpalabdhā, kutaḥ punaḥ prajñāpāramitām upalapsyate?”

																																																								
bhaveyuḥ; api tu jñānâjñānânupalabdhito jñānâjñānaṃ yathābhūtaparijñā, tad eva jñānam ity ucyate, na 
punar yathôcyate tathā taj jñānam.”（Hikata: p. 8/ l. 7 - 12） 
46 此中，prajānanā 之進展 → anubodhanā 之開展→ ājānanā (jñāna)	 之一貫 ⇒  “prajñā”(般若

／智慧)，在這裡蘊涵了第六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多）之勝義諦的 prajñā/ ājñā 通向第十波羅蜜

（智慧波羅蜜多）之世俗諦的 jñāna/ ājānanā。 
47 見 Hikata 梵校本：“Tat kasmān? na hi jñānaṃ vacanīyam, nâpi jñānaṃ kasyacid viṣayaḥ, 
sarvaviṣayavyatikrāntaṃ hi jñānam, na ca jñānaṃ viṣayam, ay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 jñānanirdeśaḥ. 
Adeśo 'pradeśaḥ, yena jñānenâsau jñānināṃ jñānîti saṃkhyāṃ gacchati. yā ev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ānanā ’nubodhanā ājānanêyam ucyate prajñêti.”（Hikata: p. 8/ l. 12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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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kata: p. 7/ l. 6 - 12） 

    此中，世尊回答善勇猛菩薩的第一個提問「智慧到彼岸是什麼？」，就開宗

明義地說，「般若波羅蜜多」是不可說的，任何語言文字的假施設都講不到，並

就一切法的「非到彼岸」（apāramitā）而名為「般若波羅蜜多」。此外，就連「智

慧」都不可被包括如來的任何人物所獲得了，更遑論是「智慧到彼岸」。如是上

述經文的梵文翻譯：「善勇猛！事實上，般若波羅蜜多不可藉由任何一法而被講

說的，因為般若波羅蜜多乃超越一切言說，善勇猛！般若波羅蜜多實不能被講說

為：『這個是那個般若波羅蜜多、或某個人物所擁有的般若波羅蜜多、或只要靠

這個就有般若波羅蜜多、或從這個而來的就有般若波羅蜜多。』善勇猛！這個是

一切法的非到彼岸，是故名為『般若波羅蜜多』。善勇猛！即便是智慧亦不為如

來所獲得、所靠近獲得，更何況是般若波羅蜜多將被靠近獲得。」 

    2. 再者，「般若波羅蜜多」是不可思議且離分別的，故針對世人甚易墮「彼

岸與此岸」之二分（dichotomy）、二元性（duality）或二元主義（dualism）的見

解，世尊作是回答：「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具備任何一個此岸、或彼岸」。雖說如

是，行者們仍須以一切智智心，大悲為上首，用無所得而為方便，將般若波羅蜜

多之一切法的「彼岸」（pāram）聚焦在「認知」（jñāna）」與「造作」（karman）」，

而行慧與福二資量的「妙智作業」，亦即，把凡夫之包括解脫道與菩提道的所作

所為生生世世地貫徹到底，以及把認知的道路生生世世地貫徹到底，如此方才被

說為「般若波羅蜜多」，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⑨。如〈第十六會〉經文：「善勇猛！

事實上，般若波羅蜜多連一個此岸或彼岸都沒有。善勇猛！如果，般若波羅蜜多

的此岸或彼岸可能被獲得的話，如來應可開示般若波羅蜜多的此岸或彼岸。善勇

猛！事實上，般若波羅蜜多的此岸或彼岸並不被獲得，是故其之此岸或彼岸不被

開示。善勇猛！然而，所謂的『般若波羅蜜多』，其是有關一切法的智慧‧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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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被說為『般若波羅蜜多』，然不如所說⑨。」48 

    3. （承上）因為，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言說、或藉由造作就能被建立出來， 

然而，般若波羅蜜多亦「不離」於言說，而就把言說的作用發揮到淋漓盡致，然

後斷除超越之；般若波羅蜜多亦「不離」於造作，而就把造作從有相到無相、從

初階到高階、從有修瑜珈到無修瑜珈、從有學位到無學位，而達「造作之彼岸」。

又因為，般若波羅蜜多應是不可被開示得中的，乃因為其不被此岸、彼岸所限制，

且全程通達之緣故。此外，般若波羅蜜多乃就一切法的隨順覺悟，凡是成為隨順

覺悟，則不帶有障礙而踢到鐵板，因此中，並無任何一個隨順覺悟（anubuddham）

或通達（pratividdham）之自己本身的存在。而菩提就是隨順覺悟‧通達之平等性

（samatā）49 ，隨順覺悟一切法之後這一套就被說為「菩提」。50 如〈第十六會〉

經文：「因為，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語言造作而設置出來。善勇猛！事實上，

般若波羅蜜多不可被開示，其乃就一切法的隨順覺悟，而且，舉凡那個是個是隨

順覺悟，它即無障礙。此何以故？因為，於此中那個並不是任何的隨順覺悟，不

是通達。因為，菩提就是隨順覺悟‧通達之平等性，從對著一切法之隨順覺悟之

後，這一套就被說為『菩提』。」51 

																																																								
48 見 Hikata 梵校本：“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yāḥ kiṃcid āraṃ vā pāraṃ vā. Sacet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yā āraṃ vā pāraṃ vôpalabhyeta, nirdeśet Tathāgataḥ 
prajñāpāramitāyā āraṃ vā pāraṃ vā, na ca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yā āram upalabhyate, 
tenâsyāḥ pāraṃ na nirdiśyate. Api tu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êti pāram etat sarva-dharmāṇāṃ 
jñānakarmaṇāṃ tenôcyate prajñāpāramitêti; na punar yathôcyate.”（Hikata: p. 13/ l. 5 - 12） 
49 般若波羅蜜多主要的是「兵分多路且攻城略地式的開發智慧」，此種造作「兵分多路」且

「攻城略地」，之後大家皆是平等性（samatā），亦即，從 anu-bodhaḥ 去除隨順（anu-）而打通

升級為 bodhiḥ。正如前述之 jñāna-karman「認知造作」：造作（karman）就「兵分多路」之修行

且「攻城略地」，而關連的認知（jñāna）就對這些「兵分多路」與「攻城略地」就攤開來看，

看成為「平等性」。此平等觀在般若經典中亦即一切法攤開來看「都是空性、都是不二、都是真

如」而全程貫通，故此端賴我們看事情，不被外表之二分的分別的淺識所蒙蔽，而看出諸多因

緣，看出更大的格局，所以能見出「平等性」，是故般若經典不是用片段的作依據，而是全程的

暢通。 
50 不是有一個東西叫做智慧，不是有一個東西叫做隨順覺悟，這些都是對一切法順著因緣而做

出來的。此因將 anu-bodhaḥ 去除隨順（anu-）而打通升級、大功告成為 bodhiḥ，為顯般若經典

之此種修行實踐的動態的過程（dynamic process），故將之翻譯為「菩提」。 
51 見 Hikata 梵校本：“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yāḥ kiṃcid āraṃ vā pāraṃ vā. Sacet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yā āraṃ vā pāraṃ vôpalabhyeta, nirdeśet Tathāgata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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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出世般若」之第十六會的經證 

    由於這樣的「智慧」會導出生死輪迴，所以又假施設為「出世般若」。以下

分三點來引證： 

    1. 世尊即言：“Ya ev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n-abhisamayaḥ sākṣātkriyêyam 

ucyate lokottarā prajñeti, na punar yathôcyate lokottarā prajñêti. Tat kasmād dhetor? 

loka eva nôpalabhyate, kutaḥ punar lokottarā prajñā. Kaḥ punar vādo yo lokān 

samuttariṣyati lokottarayā prajñayā. Tat kasya hetor? na hi sā lokam upalabhate, tena 

na kiṃcid uttārayati, tenôcyate lokottarā prajñêti.”（Hikata: p. 8/ l. 17 - 22） 

   這 樣 子 的 智 慧 需 透 過 親 自 的 實 地 禪 修 而 現 觀 （ abhisamaya ） 與 作 證

（sākṣātkriya），如是被說為「超出世界的智慧」。再一次地，雖作是說而不如說

②，因為，能超的智慧、所超的諸世界皆不可得，而超越的歷程為「超出而非超

出」，亦即非往上跨越而過的（na uttaraṇam/ anuttaraṇam）。真正的超越，乃以空

性不二的姿態，將歷程中的段落、事件中的層次、方位全部貫通。故非弄出一對

象，然後跳到其上死守在上面，此僅是世間之知識的分別，而非般若的智慧。因

此，通達此種「三輪體空」才被說為「超出世界的智慧」。如是上述經文的梵文

翻譯：「善勇猛！舉凡如是的現觀作證，其就被說為『超越世界的智慧』，然不如

所說的『超越世界的智慧』②。此何以故？就連世界都不被獲得，更何況是超越

世界的智慧。又何況說凡有人藉由超越世界的智慧而將跨越諸世界。那是什麼原

因？因為，這一套〔超出世界的智慧的運作〕並不是在獲得世界，是故沒有任何

〔世界〕將使超過，是故被說為『超越世界的智慧』。」 

																																																								
prajñāpāramitāyā āraṃ vā pāraṃ vā, na ca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yā āram upalabhyate, 
tenâsyāḥ pāraṃ na nirdiśyate. Api tu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êti pāram etat sarva-dharmāṇāṃ 
jñānakarmaṇāṃ tenôcyate prajñāpāramitêti; na punar yathôcyate.”（Hikata: p. 13/ l. 12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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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假施設的「世界」與「超出世界的智慧」，屬於概念言說的層次，故並不

超出世界，而應超出一切世間的概念言說的分別層次，方才是「超出世界」。所

謂的「超出世界」並不是超越，因為實際的情形皆非語詞、概念所講的那個一一

對應的對象，正如《心經》所說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雙向相通般，故謂「非

超出即是超出世界，超出世界即是非超出的」。此外，就任何能超越者、所超越

者、以及這當中的運作程序，皆無微塵（aṇu）許的本身存在（svabhāva）。此中，

應以「並非超出」之真實的超出來強調做不留痕跡、不留話柄，以及不落入有限

的領域中，行此層層轉進的功夫。換言之，乃對「超出／非超出」有限的範圍做

更進一層的否定遣執，以彰顯不二的深層境界，故稱「並非超出的非超出」

（anuttarasya-anuttaraṇam）。如〈第十六會〉經文：「善勇猛！所謂的『世界』，其

被說為假施設，假施設並不超越世界，超越一切假施設，那個就被說為『超越世

界』，然而超越世界並不為超越，非超出即是超出世界，超出世界即是非超出的。

何以故？無論任何應被超越者，以及藉由何者而可超越的，在這當中，甚至連極

微小的單位項目皆非本身存在，因此之故被說為『超越世界』，就所謂的『超越

世界』而論，因為世界非本身存在，〔如是〕超出世界亦非〔本身存在〕、是謂『並

非超出的非超出』，因此之故被說為『超越世界』。」52 

    3. 正如禪宗的「以指指月指非月」般，真實工夫的「現觀與作證」所開發的

「超出世間的智慧」，並非如同所說的在語言文字的層次，故曰「非如同所說的

超出世界的智慧（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③）」。事實上，於真實超越的境界當中，其

乃不思議離分別的，故無所謂什麼被我超越之比較勝劣的分別心，故名為「出世

																																																								
52 見 Hikata 梵校本：“Loka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aptir eṣôcyate, na ca prajñaptir 
lokasamatikramaḥ, sarvaprajñaptisamatikrāntaṃ lokottaram ity ucyate; na ca punar lokottaram 
uttaraṇam, anuttaraṇaṃ lokottaram. Tat kasya hetor ? aṇur api tatra dharmo na saṃvidyate, ya 
uttartavyo, yena cottartavyaḥ, tenôcyate lokottaram iti ; lokottare hi na loko vidyate, na lokottaram, 
anuttarasyânuttaraṇam iti tenôcyate lokottaram iti.”（Hikata: p. 8/ l. 22 - p. 9/ 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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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如〈第十六會〉經文：「善勇猛！這一套雖被說為『超出世界的智慧』之

開示，然非如同被說的『超出世界的智慧』③。此何以故？因舉凡為超出世界者，

其不是可被言說的，而那個已經被超越而上的，但是於此境界中更何況毫無任何

項目可被超越而上的，因此被說為『超出世界的智慧』。」53 

 

（四）有關「通達般若」之第十六會的經證 

    此外，這樣的智慧如《金剛經》之所謂「能斷金剛」（Vajra-cchedikā）般具

有無堅不摧的貫通能力，故又名「通達式的智慧」，亦即「通達般若」。此亦分如

下的三點來引證： 

    1. 世尊即言：“Tatra Suvikrāntavikrāmin yā nirvedhikā prajñā, kiṃ sā prajñā 

nirvidhyati? Nâtra kiṃcin nirveddhavyam. Sacet kiṃcin nirveddhavyam abhaviṣyat, 

prajñapyeta: iyaṃ sā prajñā, yā nirvidhyatîti. Na kenacid vidhyate n’ āvidhyate, na 

kasyacid uttaram upalabhyate yad vidhyeta. Nirvidhyatîti nâtra kiṃcid vidhyati n’ 

āvidhyati, nâtra kiṃcid vidhyate n’ āvidhyate, tenôcyate nirvidhyatîti.”（Hikata: p. 9/ 

l. 8 - 13） 

   這樣子無堅不摧而具「通達／貫通」（nir-vedhikā）能力的智慧，事實上，沒

有什麼被貫通，也沒有任何一個能通達的智慧或擁有此智慧的人物，這個就被稱

為「那個智慧在通達」。54 此中，乃就「對象－人物－歷程」來行「三輪體空」

的觀照——無所通達的對象可得、無能通達的主體可得、且整個歷程為「通而非

通」。如是上述經文的梵文翻譯：「善勇猛！此中，舉凡是通達式的智慧，那個智

																																																								
53 見 Hikata 梵校本：“ayam ucyate Suvikrānta-vikrāmin lokottarāyāḥ prajñāyā nirdeśaḥ, na punar 
yathôcyate lokottarā prajñeti. Tat kasmād dhetor? na hi yā lokottarā sā vacanīyā, uttīrṇā sā; na tatra 
bhūyaḥ kiṃcid uttartavyam, tenôcyate lokottarā prajñeti.”（Hikata: p. 9/ l. 4 - 7） 
54 貫通的精神：是要去往上通達的，而非靠近而獲得的。佛教要做的事情為歷程、修行、出

路，然後全程暢通；而凡夫只做認同與取得，或不認同與排斥。果若如是，即鍛鍊此種可上下

相通之通達的能力，乃至更往「無上」去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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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貫通了什麼？於此中沒有任何可被貫通的。如果有任何已經被貫通的，則那將

可施設為『凡是那個是貫通，這個就是這樣子的智慧』。那個並不是被任何人物

所通達、所了悟。凡是那個可能通達，並不是任何人物所擁有的更上面的層次而

可被獲得的。所謂『那個在貫通』，此中並不是有任何什麼人物在通達、在了悟，

亦不是有任何什麼東西被通達、被了悟，是故被說為『那個在貫通』。」 

    2. 進一步，若就歷程之「時空邊際」來說，並非有任何的人物到達了邊際

（antam）、到達了中間（madhyam），故謂「那個智慧在通達」。55 另外，若就通

達的歷程之「運作形式」而言，亦了知「那個不在任何地方動搖、分開動搖、合

併動搖」，故謂「那個智慧在通達」。56 事實上，「凡是那個顯現為可被觀看的，

彼皆通達所有的那個」，此亦即說，「一切智智」（sarvajñā-jñāna）無所不知，無所

不證。凡是現象界、或三界六道所能顯現的蘊、處、界諸法，通通可觀察、通通

可探究、通通可貫通、通通可了悟、通通可實證。而藉由什麼而來貫通？答曰：

「藉由智慧」。然不是先有個智慧，再根據此智慧在做貫通，而是在貫通一切法

所形成的理解，所形成的了悟，此就是智慧——「即貫通即智慧」。 後，就通

達的內容而言，即「其特徵為假施設」（prajñapti-lakṣaṇa），以觀看了解的假施設，

其本身就是為使認識的工具，而所謂的「其特徵為假施設」乃並無本身固定的特

徵，故切勿抓住此表面之文字語詞而實體化，應要悟入其緣起而自性空，此方為

真正通達。57 如是人物具備著這樣子的智慧而通達，則此人即「通達了三界」

																																																								
55 這裏在探討「通達的流程」：此若就時間之流而言有「前、中、後際」，若就線性或領域之空

間而言有「前、中、後端點或處所」等。若只是線段式的通達，則不是真正貫通，因碰到邊

際、或端點就不通了。在般若經典要探討的，不是有限的線段或領域，而是在任何向度都是全

程暢通、無邊際之通達。而正好是「無邊際」，那才能成為般若婆羅密多（prajñāpāramitā）。 
56 般若經典之通達智慧的兩個重點：通達法性與通達法界。若不是對法性、或法界做無限的貫

通，而只是在有限的領域或某個地方，移動（動搖）來、移動（動搖）去，或以分進或合集的

方式在進行，那皆非般若的智慧。 
57 首先，其特徵不是什麼固定存在的東西，其次，其特徵也不是什麼完全不存在的東西。存在

的東西是體性，以實體化而鐵板一塊，通達不了；不存在的東西本就虛無，談不上通不通達。

此義理非常重要，因如果什麼東西被打通了，這什麼東西就破功了，如果什麼東西被打通了，

那個什麼東西就不成為什麼東西，此皆為了避免「貫通」實體化所形成的悖論（paradox）。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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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dhātukaṃ vidhyati）。58 如〈第十六會〉經文：「此中，沒有走到任何〔時間〕

的邊際，也沒有中間，是故被說為『那個在貫通』。那個被說為『通達式的智慧

在貫通』，〔即〕彼在貫通而沒有任何的移動、分開移動、或合併移動，是故被稱

為『那個在貫通』。然而，善勇猛！所謂的『通達式的智慧』在貫通什麼？舉凡

任何可被觀看的，彼皆通達那所有的。憑藉著什麼在貫通？憑藉著智慧在貫通。

憑藉著智慧而『什麼』在貫通？『其特徵為假施設』在貫通。又，舉凡那個是其

特徵為假施設，那所有即『非特徵』，而非特徵即『其特徵為假施設』。善勇猛！

舉凡具備著這樣子的智慧在貫通，他就貫通三界。」59 

    3.（承上）此則亦即以「三界非界」的方式來通達，此中，並不是有任何人

物通達了界，即為通達「三界非界」。60 藉由此「通達式的智慧」（nirvedhikā prajñā），

不善巧的項目但可被通達時，不善巧就成為善巧；不良善的項目但可被通達時，

不良善就成為良善。此外，「通達／貫通」不能離開日常生活的見、聞、嗅、嚐、

觸、識。因為，佛教是以認知為基礎，且此認知乃基於觀察世間、解脫道、菩提

道等之「無常、困苦、膿瘡、疾病、箭刺、空性、障礙、殺害、他者、干擾破壞、

推動干擾破壞的項目、移動、波段式的結束、非我、不產生、不熄滅、非相」等

諸環節而來的，而透過「止觀」來全面觀照通達。如〈第十六會〉經文：「那個

																																																								
不妨以「打通隧道」來做譬方：如果山被打通成隧道，山還是山嗎？假設山是實體，山就不可

能被打通而成為隧道；就是因為山是施設，山被打通就會形成為隧道。相對於此的，隧道亦

然。	
58  此即「一切法通達」。相較於若只限定在一領域內（如學術、哲學、或一宗一派之見解）雖

可研究到一定相當的程度，然世界一切卻一無所知，佛教不允許如是，若通達則必一切法通達

（通達三界）。 
59 見 Hikata 梵校本：“Nâtra kaścid antaṃ prayāti nâpi madhyam, tenôcyate nirvidhyatîti. Nirvidhyati 
nirvedhikā prajñêty ucyate, nirvidhyati na kvacid dhāvati, na vidhāvati, na saṃdhāvati, tenôcyate 
nirvedhikêti. Api tu Suvikrāntavikrāmin nirvedhikā prajñêti kiṃ nirvidhyati? Yat kiṃcid darśanam, tat 
sarvaṃ nirvidhyati. Kena nirvidhyati? Prajñayā nirvidhyati. Kim iti prajñayā nirvidhyati? Prajñapti-
lakṣaṇam iti nirvidhyati; yat ca prajñaptilakṣaṇam, tat sarvam alakṣaṇam ity, alakṣaṇaṃ 
prajñaptilakṣaṇam iti, yaḥ Suvikrāntavikrāmin-n- evaṃrūpayā prajñayā samanvāgato vidhyati, sa 
traidhātukaṃ vidhyati.”（Hikata: p. 9/ l. 13 - 21） 
60 通達了知「欲界不是界」、「色界不是界」、「無色界不是界」，就成為空性虛空——等持觀法

如虛空——的情形。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452	

如何貫通？『三界非界』在貫通，因為，於此中沒有任何人物貫通了界，那他就

在貫通『三界非界』。凡如是藉由貫通三界，這一套就被說為『〔那樣的人物〕具

備著通達式的智慧』。又如何才能具備通達式的智慧？事實上，並無任何不善是

可被貫通的，他即貫通所有的善而藉由通達是的智慧而超越。舉凡任何的見、聞、

嗅、嚐、觸、或識之所有的那個皆貫通，他就如是具備著通達式的智慧。那個如

何貫通？從無常、困苦、膿瘡、疾病、箭刺、空性、障礙、殺害、他者、干擾破

壞、推動干擾破壞的項目、移動、波段式的結束、非我、不生、不滅、非特徵而

來。」61 

 

二、第一、二會等之相關事例的經證 

 

    《大般若經》共十六會，而《善勇猛般若經》居於 後一會，且為義理上的

高峰。然而，各各法會彼此間的關係可謂次第緊密相扣而無法切割，迭有從不

同的面相而有所發揮。因此，本論文除了基於〈第十六會〉來做廣泛的論述以外，

於其他法會之中，若有與「智慧的考察」相關有助益的事例，也會拿來作參考援

用，特別是第一、二、四、九會，62 畢竟般若波羅蜜多乃無量無數無邊，多一點

的理解了知，就將會多一深層的領悟體證。此亦分如下（一）～（三）的經證：	

	

																																																								
61 見 Hikata 梵校本：“Kathaṃ vidhyati? Adhātukaṃ traidhātukam iti nirvidhyati, na hy atra kaścid 
dhātuṃ vidhyati, sa traidhātukam adhātukam iti nirvidhyati. Yenaivaṃ traidhātukaṃ nirviddham, ayam 
ucyate nairvedhikyā prajñayā samanvāgata iti. Kathaṃ ca nairvedhikyā prajñayā samanvāgataḥ? Na hi 
kiṃcin nirveddhavyam akuśalam, sa sarvaṃ kuśalam iti nirvidhyati, nairvedhikyā prajñayā ’tikrāmati. 
Sa evaṃ nairvedhikyā prajñyā samanvāgato, yat kiṃcit paśyati śṛṇoti jighrati āsvādayati, spṛśati 
vijānīte vā, tat sarvaṃ nirvidhyati. kathaṃ nirvidhyati? anityato duḥkhato gaṇḍato rogataḥ śalyataḥ 
śūnyato ’ghata āghātataḥ parataḥ pralopataḥ pralopadharmataś calataḥ prabhaṅgurato ’nātmato ’n-
utpādato ’nirodhato ’lakṣaṇata iti. ”（Hikata: p. 9/ l. 21 - p.10/ l. 5） 
62 第一會即廣本的般若經，共有十萬頌。第二會即中本的般若經，共有二萬五千頌。第四會即
略本的般若經，共有八千頌。第九會即《金剛經》，又名《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九會能斷金剛

分》，共有三百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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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二會等之關連於「般若波羅蜜多」的經證 

    眾因緣生法，孤法不自生，因此無法用「照相式的」、或「點狀式的」就可

以現出此諸現象，或證成出般若波羅蜜多乃至一切相智，以非「照相式或點狀式

的」，故言「不見」。如《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般若行相品第十》云： 

 

時，舍利子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是學

般若波羅蜜多，則能成辦一切智智？」佛告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

若波羅蜜多時，不見般若波羅蜜多，乃至不見一切相智，是學般若波羅蜜多，

則能成辦一切智智。何以故？以無所得為方便故。」63 

 

    若問「何者是般若波羅蜜多自性？」，答曰：「無性是般若波羅蜜多的自性」，

換句話說，般若波羅蜜多之自己的存在（自性）乃不可得，以是故菩薩摩訶薩修

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於般若波羅蜜多都無所取、無所執著。如《大般若波羅蜜經‧

第二會‧行相品第九》云： 

 

善現對曰：「由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不可得。何以故？舍利子！般若波羅蜜多

以無性為自性故。舍利子！由此因緣，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

於般若波羅蜜多，若取行，若取不行，若取亦行亦不行，若取非行非不行，

若取不取，如是一切非行般若波羅蜜多。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皆用無

性為其自性，都無所取、無所執著，是名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無所取著三摩

地。」64 

																																																								
63 見：T220 (1), vol. 5, p. 233c。 
64 見：T220 (2), vol. 7, p. 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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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摩地即「心一境性」（ekāgra-citta），心與對境如是一貫的零距離。此時，

行者的心的對境若是隨順一切法之覺悟的般若波羅蜜多時，則三摩地即是般若波

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即是三摩地。若是在從一切法性平等來看，則行者、三摩

地、般若波羅蜜多三者相即不異，如《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般若行相品第十》

云： 

 

般若波羅蜜多不異諸三摩地，諸三摩地不異般若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不異

般若波羅蜜多及三摩地，般若波羅蜜多及三摩地不異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

蜜多即是諸三摩地，諸三摩地即是般若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即是般若波羅

蜜多及三摩地，般若波羅蜜多及三摩地即是菩薩摩訶薩。所以者何？以一切

法性平等故。65 

 

    般若波羅蜜多具有大功德勢力，其能與一切善法為母，一切聲聞、獨覺、菩

薩、諸佛善法從此生故，而且，佈施～靜慮等五亦由般若波羅蜜多，方能到彼岸，

如《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遠離品第二十四之二》與〈設利羅品第三十五〉云： 

 

善現答言：「舍利子！如是所說大功德聚，皆由般若波羅蜜多勢力所辦。何

以故？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能與一切善法為母，一切聲聞、獨覺、菩

薩、諸佛善法從此生故。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普能攝受一切善法，一

切聲聞、獨覺、菩薩、諸佛善法依此住故。舍利子！過去菩薩摩訶薩眾，修

行般若波羅蜜多極圓滿故，已證無上正等菩提；未來菩薩摩訶薩眾，修行般

																																																								
65 見：T220 (1), vol. 5, p. 23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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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波羅蜜多極圓滿故，當證無上正等菩提；現在十方諸佛世界無量菩薩摩訶

薩眾，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極圓滿故，現證無上正等菩提。」66 

世尊！由此般若波羅蜜多威神力故，布施等五亦得名為波羅蜜多。何以故？

世尊！若無般若波羅蜜多，施等不能到彼岸故。67 

 

    由於般若波羅蜜多具有如此的大功德勢力，相反的，若是對其毀謗障礙棄捨，

則將感召極端地獄等果報，常劫受諸楚毒猛利大苦，倘若來世投生當人亦為賤族

種姓，長時不聞佛、法、僧名，慘烈的匱法業且不可愛樂之苦果，故「寧捨身命

終不謗法」，如《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地獄品第三十九》云： 

 

善現！有菩薩摩訶薩雖曾見佛若百…於彼諸佛及弟子所亦多修行布施…而有

所得為方便故，不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乃至布施波羅蜜多。善現！是菩

薩摩訶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便從坐起捨眾而去。善現！是菩薩摩

訶薩輕慢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輕慢佛…今此眾中亦有彼類，聞我宣說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悅可捨眾而去。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

先世聞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已曾捨去，今世聞說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由宿習

力還復捨去。68 

彼由造作增長能感匱正法業，墮大地獄經歷多歲…彼罪重故，於餘世界從一

大地獄至一大地獄，乃至火劫、水劫、風劫未起已來，受諸楚毒猛利大苦。

如是展轉遍歷十方諸餘世界大地獄中，受諸楚毒猛利大苦…若此世界火劫、

水劫、風劫起時，彼匱法業猶未盡故，死已復生他餘世界，經歷十方大地獄

																																																								
66 見：T220 (2), vol. 7, p. 131b。 
67 見：T220 (2), vol. 7, p. 163b。 
68 見：T220 (2), vol. 7, p. 18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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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諸楚毒猛利大苦……如是周流經無量劫，彼匱法業餘勢將盡，出餓鬼

界來生人中，雖得為人而居下賤…或所生處不聞佛名、法名、僧名、菩薩名、

獨覺名，或復生於幽暗世界，恒無晝夜不睹光明，居處險阻穢惡毒刺。何以

故？善現！彼匱法業造作增長極深重故，受如是等不可愛樂圓滿苦果，品類

眾多難可具說。69 

 

    只要有般若波羅蜜多經典流傳的地方即為有佛住世，70 即為「正法」住世，

而無所謂「末法」，因為「非佛所得法、毘奈耶無上正法有滅沒相，諸佛所得法、

毘奈耶無上正法即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而在佛涅槃後「後時後分後五百

歲」，於東北方當廣流布。如《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東北方品第四十三》云： 

 

復次，舍利子！我涅槃後，後時、後分、後五百歲，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

經典於東北方大作佛事。何以故？舍利子！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尊重法，

即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一切如來、應、

正等覺共所護念。舍利子：非佛所得法、毘奈耶無上正法有滅沒相，諸佛所

得法、毘奈耶無上正法即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舍利子！彼東北方諸善

男子、善女人等，有能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信樂、受持、讀誦、修習、

思惟、演說，我常護念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令無惱害。71 

																																																								
69 見：T220 (2), vol. 7, p. 187c-188c。 
70 參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

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
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T235, vol. 8, p. 750a）；《大般

若波羅蜜經‧第九會能斷金剛分》：「若地方所開此經典，此地方所當為世間諸天及人、阿素洛等

之所供養、禮敬、右遶如佛靈廟。」（T220 (9), vol. 7, p. 983b） 
71 見：T220 (2), vol. 7, p. 214a。其後續云：「佛言：『舍利子！我涅槃後，後時、後分、後五百

歲，法欲滅時，於東北方雖有無量住菩薩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而少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深生信樂，其心不驚、不恐、不怖亦無憂悔，復能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為他演

說…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已曾親近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無量如來、應、正等覺及諸菩薩摩訶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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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二會等之關連於「如實遍知」的經證 

    菩薩以大悲為方便，求一切智智，故須如實遍知一切有情知心、心所，圓滿

悟入一切有情心行。如此方能如大醫王般，隨著諸所化的眾生之種種不同的病症，

而投以對症下藥的法門。如《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辯大乘品第十五》云： 

 

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應圓滿悟入一切有情心行?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以一

心智，如實遍知一切有情心、心所法，是為菩薩摩訶薩應圓滿悟入一切有情

心行。72 

 

（三）第一、二會等之關連於「假施設」的經證 

    就法性之平等性而言，六波羅蜜多皆無差別相、同一味，然般若波羅蜜多能

了知通達一切法皆非實有但假施設，所以能拔濟有情世俗作用之生老病死，且般

若波羅蜜多能攝前五波羅蜜多，而佈施等五到彼岸，故其為 為勝、為長為尊、

為妙為微妙、為上為無上。如《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多問不二品第六十一》

云：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波羅蜜多及一切法，若隨實義皆無此彼勝劣差別，何

緣故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布施等波羅蜜多為最為勝、為長為尊、為妙為微

																																																								
眾…不久定當圓滿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舍利子！我常為彼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說一切相

智相應之法…由此因緣，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後生復能求趣無上正等菩提，亦能為他如應說

法，令趣無上正等菩提…諸惡魔王及彼眷屬尚不能壞求趣無上正等覺心，何況其餘樂行惡者毀
謗般若波羅蜜多，能阻其心令不精進求趣無上正等菩提！」（p. 214a-c） 
72 見：T220 (1), vol. 5, p. 3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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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為上為無上？」佛言：「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隨實義，波

羅蜜多及一切法，皆無此彼勝劣差別，但依世俗言說作用，說有此彼勝劣差

別。施設布施波羅蜜多…為欲度脫諸有情類世俗作用生老病死，然諸有情生

老病死，皆非實有但假施設。所以者何？有情無故，當知諸法亦無所有，甚

深般若波羅蜜多了達一切都無所有，能拔有情世俗作用生老病死。由此故說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布施等波羅蜜多為最為勝、為長為尊、為妙為微妙、為

上為無上。73 

 

    當世尊回答善現知有關「菩薩摩訶薩」與「若般若波羅蜜多」為何時，告之

包括此二之一切法，皆唯有假名施設而安立，而這些都無自性、無所有而不可得。

如《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善現品第六》云： 

 

佛告善現，菩薩摩訶薩唯有名，若般若波羅蜜多唯有名，如是二名亦唯有名。

善現此之三名不生不滅，唯假施設，不在內不在外不在兩間，不可得故。74 

 

    菩薩應如實了知「分別式的知覺」（vijñāna），其特徵為如幻化、假施設而有，

																																																								
73 見：T220 (1), vol. 6, p. 805a-b。其前云：「爾時，具壽善現白佛言：『世尊！若六波羅蜜多無

差別相，皆是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故，皆由般若波羅蜜多修成滿故，應合成一波羅蜜多，所謂

般若波羅蜜多。云何可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布施等波羅蜜多為最為勝…？』佛言：『善現！如

是！如是！如汝所說。布施等六波羅蜜多無差別相，若無般若波羅蜜多，布施等五不得名為波

羅蜜多，要因般若波羅蜜多，布施等五乃得名為波羅蜜多。由此前五波羅蜜多攝在般若波羅蜜

多故，但有一波羅蜜多，所謂般若波羅蜜多，是故一切波羅蜜多無差別相…布施等五波羅蜜多

亦復如是，雖有種種品類差別，而為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故，皆由般若波羅蜜多修成滿故，依

止般若波羅蜜多，方能趣入一切智智，乃得名為到彼岸故。」（p. 805a） 
74 見：T220 (2), vol. 7, p. 29a。其續云：「善現當知！如世間我唯有假名，如是名假不生不滅，

唯假施設謂之為我。如是有情、命者、生者、養者、士夫、補特伽羅、意生、儒童、作者、受

者、知者、見者亦唯有假名，如是名假不生不滅，唯假施設謂為有情乃至見者。如是一切唯有

假名，此諸假名不在內不在外不在兩間，不可得故。如是，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若般若波羅

蜜多、若此二名皆是假法，如是假法不生不滅，唯假施設，不在內不在外不在兩間，不可得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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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實不可得，如是進而通達「心非心性」，於一切法無變異、無分別，是名「心

非心性」。75 如《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善達品第七十七》云： 

 

善現！云何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如實知識相？謂菩薩摩訶薩行

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如實知識如諸幻事，眾緣和合假施設有，實不可得。謂

如幻師或彼弟子，於四衢道幻作四軍，所謂象軍、馬軍、車軍、步軍，或復

幻作諸餘色類相，雖似有而無其實，識亦如是實不可得。是名菩薩摩訶薩行

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如實知識相。76 

 

    雖說「若般若波羅蜜多」唯有假施設而無所有而不可得，然如來仍可授記當

來下生彌勒尊佛說：「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即以此名，亦於此處宣說般若

波羅蜜多。」因為，彌勒菩薩不證色等諸法、不證般若波羅蜜多、不證無上正等

覺，如此而證無上正等菩提。如《大般若波羅蜜經‧第四會‧讚歎品第九》云： 

 

爾時，具壽善現便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但有名字，如是名字

亦不可得，但依語言假施設有，是故般若波羅蜜多亦無所有、實不可得。名

字、般若波羅蜜多，如是二法展轉相似，同無所有、俱不可得。何緣佛說：

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即以此名，亦於此處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佛告

善現：「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覺時，不證色空，不證受、想、行、識空；

																																																								
75 《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勸學品第八》：「時，舍利子問善現言：『是心云何本性清淨？』

善現答言：『是心本性非貪相應非不相應…非諸聲聞、獨覺心等相應非不相應。舍利子！是心如

是本性清淨。』舍利子言：『是心為有心非心性不？』善現答言：『非心性中，有性、無性為可

得不？』舍利子言：『不也！善現！』善現答言：『非心性中，有性無性既不可得，如何可問：

是心為有心非心性不？』舍利子言：『何等名為心非心性？』善現答言：『於一切法無變異、無
分別，是名心非心性。』」（T220 (1), vol. 5, p. 202a） 
76 見：T220 (2), vol. 7, p. 38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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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證色縛，不證受、想、行、識縛；不證色脫，不證受、想、行、識脫。即

以如是諸行、狀、相，慈氏菩薩當證無上正等菩提即以此名，亦於此處宣說

般若波羅蜜多。」77 

 

 

第三節、學理上的考察 

 

    這一節想要從學理上的探討來進行考察，本論文在經文中找到了二條重要的

面向，一是知識學上的 yathābhūta (如實)，另一形上學上的 yathāvattā (如如的

一貫情形)，詳述如下： 

    首先，前者顯示的是切勿像一般人只看在事情的淺層表象，如果只是看在淺

表，就有諸多由言說與分別而來的對境 A 或對象 A，當認定之後，便起「A 之想

／A 之概念認定」（saṃjñā），自此判好壞墮二端，情意攪動而造作諸有漏業，甚

而起紛諍生過失。78 區別於此，若能深入地看，把事情就往 yathābhūta 的面向來

如實地觀照其確實的情形，則會發現，往往我們常自以為是或絕對的判斷，往往

只不過是冰山一角、不過只是言說與分別的呈現，確實得情形皆並非如是，正如

《善勇猛般若經》（Hikata: p. 63/ l. 7 - 8）云：「境界乃非境界／一切法乃非境界」

（viṣaya aviṣaya/ sarvadharmā aviṣayāḥ ）。而此時相應而起的智慧，可謂是一種

jñāna 或 ājānanā，亦即是將對境的組成、相關連之諸種向度的流程、機制、網絡，

																																																								
77 見：T220 (4), vol. 7, p. 804a。其續云：「善現當知！如世間我唯有假名，如是名假不生不滅，

唯假施設謂之為我。如是有情、命者、生者、養者、士夫、補特伽羅…亦唯有假名，如是名假

不生不滅，唯假施設謂為有情乃至見者。如是一切唯有假名，此諸假名不在內不在外不在兩

間，不可得故。如是，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若般若波羅蜜多、若此二名皆是假法，如是假法
不生不滅，唯假施設，不在內不在外不在兩間，不可得故。」 
78 此於《廣論》有描述「煩惱生起的次第」，類似此不妨可參考：如《釋量》云「有我知有

他，執瞋自他分，與此等係屬，生一切過失。」參閱：《廣論》（1995），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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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互間的關係來打開、打通，進而通達認知這一切緣起的來龍去脈與變化萬

千，此則將來成辦「盡所有性」（yāvad-bhāvikatā）的智慧。 

    其次，後者指的是要把背後順著（yathā）什麼而跟著（tathā）就有目前相狀

的緣由，給一一解開，這需運用極其抽象的能力或形式化（formal）的工夫，不

僅抽離現象界，甚至緣起法亦抽離，當若能一直地就挖掘下去至根本且一貫的情

形時，則會觸及般若經典特色之「真如」（tathatā）——如是一貫的情形。據此亦

可以不同的面向相類似的導出不虛妄性（avitathatā）、不變異性（ananya-tathatā）、

如所有性（yathāvat-tathatā）乃至於法界（dharmadhātu）、法性（dharmatā），由於

這些皆為非條件造作、非組合之情形，皆非我們現象上所看到的事物或現象，故

就此〈第十六會〉亦云：「境界乃非境界／一切法乃非境界」。而此時相應而起的

智慧，可謂是一種 prajñā或 ājñā，亦即是將所面對的諸事物或現象，深層地切入

至其法性無為的層次，通達理解其空性、不二、如幻如化、真如之根本一貫的情

形，此則將來成辦「如所有性」（yathāvad-bhāvikatā）的智慧。 

    總之，藉由循著上述的二條線索，觀看進去的這二個面向，則無論是如實、

如理、79 無論是如實之性、如所有性80 皆不可得、不可說，那麼《金剛經》所說

之「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81 就靠近了。 

    據此，故帶出如下五點考察： 

 

（一）「所謂的『智慧』，其即是有關一切法的通達理解，其即是有關一切法的通

																																																								
79 「如實、如理」見玄奘本（頁 1071c, l. 2）。此為玄奘對 yathābhūtatā、yathāvattā 之二字的漢

譯。 
80 「如實之性、如所有性」見玄奘本（頁 1089c, l. 21-22）。此為玄奘對 yathābhūtā、yathāvattā
之二字的漢譯。 
81 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T235, vol. 
8, p. 749a）；《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九會能斷金剛分》：「乃至諸相具足皆是虛妄，乃至非相具足皆

非虛妄，如是以相非相應觀如來。」（T220 (9), vol. 7, p. 980c）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462	

達認知，是故被說為『智慧』。一切法的通達〔理解與〕認知是什麼呢？，一切

法與被講說的相互不一樣，然被講說的不離一切法。」 

    首先，經文就點出了二類的智慧，一個是從蘊界處等諸法而來的通達式的理

解（ājñā/ prajñā），此屬於如所有性（yathāvadbhāvikatā）的智慧，其乃理解一切

法皆空性、不二、真如之勝義的層次。而另一個是從蘊界處等諸法而來的通達式

的認知（ājānanā/ jñāna），此屬於盡所有性（yāvadbhāvikatā）的智慧，其乃全盤

地認知一切法的來龍去脈、流程網絡、以及未來的諸趣向之世俗的層次。此復，

這二種智慧與一切法為「不即不離」或「非一非異」的關係，故雖一切法並不是

等同於此二智慧，然而，離開了一切法也就沒有這二種智慧了。此點非常重要，

因為，譬如許多人在知道佛教在談無常、苦、空、非我，卻不知要從自己身心之

五蘊切入著手，故縱使學習佛法多年，亦能就空性非我等講得頭頭是道，卻從未

於自己身上起無常、苦而厭離，更遑論領悟到非我乃指依於五蘊而施設的假我，

對自己的名利得失斤斤計較、努力爭取毫不手軟等，像這樣子的解、知佛法都只

是概念化的認定而來的知識或學問罷了。所以，習佛越久、生死輪迴轉動的就越

劇烈，這都是因為「頭」不見了，這裡的「頭」即一切法（sarvadharmāḥ），即蘊

界處等諸法，要是能如實、如理地看得進去，則未來就會像《心經》之觀自在菩

薩「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二）「舉凡一切法的通達理解與通達認知，那個就不可藉由語言文字而被講說

的中的，但是隨順眾生的認知而說，是故被說為『智慧』，而這個被說為『假施

設』，是故被說為『智慧』。又，一切法乃不可被施設、不可被轉起、不可被開示、

不可被觀看，舉凡如是的通達認知，其就被說為『通達認知』。」 

    事實上，就蘊界處等諸法的知解而來的智慧，其並不能藉由語言文字來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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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縱使宣說了半天也不能被講說得中的。然而，諸佛如來以大悲心的緣故，不

忍眾生執迷不悟而流落生死苦瀑流，所以轉法輪度化有情，用其聽得懂而可理解

的方式在講說，而所講所說無非都只是度化的施設工具，此即「文字般若」，非

真實的智慧。然而，為免聽者在聽聞法藥之後，不朝自己內心療病起修，卻去執

持文字或知識，故在此就語言做後設的反思，而點出了世間凡夫常犯的四個定格

抓取的動作，而再三的叮嚀這一套有關一切法的通達理解與通達認知乃是不可被

施設（aprajñapanīyāḥ）、不可被轉起（apravartyāḥ）、不可被開示（anirdeśyāḥ）、

不可被觀看（adṛśeśyāḥ），亦即是，一切法是不可說的、一切法是不可藉由單一

片面的條件而令生的、一切法之真實的情形是超越言說而不可被開示的、以及一

切法不可被看見的而被看見的都只是驚鴻一瞥，此正如〈第一會‧般若行相品第

十〉：「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見般若波羅蜜多，乃至不見一切相

智，是學般若波羅蜜多，則能成辦一切智智。」82 總之，以上為世間常犯的四種

定格的動作——施設、轉起、開示、觀看。而這些動作常會令眾生造成認知上之

片段、封閉的情形，而自以為對事情實確的情形已捕捉掌握到了，且進一步產生

彼此諍執等困境，故於此藉用否定接頭音節 a-（अ）來顯示其遮蔽，進而打通而

開發智慧。 

 

（三）「所謂的『智慧』，其非通達的理解，也非不解，也非解亦不解，因此之故

被稱為『智慧』。此是通達認知之所行，不是非通達認知之所行、不是非通達認

知之對境、也不是通達認知之對境，因為，通達認知非對境而不被框住。如果通

達認知的對境是可能的話，則那可能是非智慧。」 

																																																								
82 此句子亦見於《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行相品第九》：「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

波羅蜜多，不見般若波羅蜜多，乃至不見一切相智，如是菩薩摩訶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是學
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學時則能成辦一切智智。何以故？舍利子！以無所得為方便故。」（T220 
(2), vol. 7, p.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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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為不落兩邊與四句（~A/~~A/~[A∧~A]/~[~A∧~~A]）的形式，以通達

理解、通達認知的一層一層之層層轉進而提昇超越。其次，通達認知為遊走於世

間的 ājananā或 jñāna，包括世間透過學習、研究、修行之可達到一定程度走得通

的領域等，帶有「賢慧」或「通曉」的意思，故有其所行領域（gocara），而此領

域不是非通達認知（ajñāna）所到得了的；且不是非通達認知的對境（viṣaya），

亦不是通達認知的對境，此何以故？因為，關連於盡所有性的通達認知不會被對

境所框住，以世界無量無數無邊之故。換言之，如果通達認知的對境是存在的話，

則那可能只是世俗人有限的知識或常識，這個不是智慧。再者，通達認知必不落

「世間走得通的領域之慧」（A）與「不是世間走得通的領域之非慧」（~A）的二

端，故真正的智慧需在施設上本身所做的超越，超越如前述之肯定 A 與否定~A

的世間認知的標簽，且真正的智慧是超越分別而不落於言說的。 

 

（四）「通達認知不是從非通達認知而來的，非通達認知也不是從通達認知而來

的；並不是通達認知等同於非通達認知，也不是非通達認知等同於通達認知；不

是藉由非通達認知而被說成『通達認知』，也不是藉由通達認知而被說成『通達

認知』，因為不是藉由非通達認知而被說為『通達認知』，然而在這樣子整個通達

的情形當中，並不存在著一點點的非智慧：凡是那個能夠顯現出來的：這個是那

樣子的智慧、或某人所擁有什麼的那樣子智慧、或藉由什麼的那樣子智慧。」 

    這裡要說的是，通達認知的建立，並非是於語言上與非通達認知之第一格、

第三格、第五格等的關係來做論述而成立的，例如就梵文之第五從格來論：「通

達認知不是從非通達認知而來的（ajñānataḥ），非通達認知也不是從通達認知而

來的（jñānataḥ）」，此句表達於實際上通達認知的情形，都不是用從~A 到 A、或

是從 A 到~A 之語言二分在講的，此僅僅表示相互觀待而成立，唯屬語言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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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籌，不屬世界實際的情況。據此，亦可推知《中論》所主要論述的「因待成立」，

亦皆只是屬於語言概念層次的操作，以此來破斥論敵，此乃非實修的狀態。83 以

是故，通達認知是要靠實踐、或如實地觀修而來。故《阿含經》言「無明」不是

從「明」而來，而是從「不正思維」而來而偏離了實相。此外，不是藉由通達認

知而被說成「通達認知」，而是藉由整個通達的了解而來的。事實上，通達認知

是對世間的緣起趣入，來悟其諸條件推動而空性不二，再藉由腳踏實地的修行，

特別是止觀或定慧等持的運作而來的。又，於聖者整個通達的境界中並不存在任

何顯現「這個是那樣子的智慧、或某人所擁有什麼的那樣子智慧、或藉由什麼的

那樣子智慧」，這些都只是世間約定俗成之言說的情形，不是智慧。 

 

（五）「般若波羅蜜多不可藉由任何一法而被講說的，因為般若波羅蜜多乃超越

一切言說／般若波羅蜜多實不能被講說為：『這個是那個般若波羅蜜多、或某個

人物所擁有的般若波羅蜜多、或只要靠這個就有般若波羅蜜多、或從這個而來的

就有般若波羅蜜多。』／這個是一切法的非到彼岸，是故名為『般若波羅蜜多』。

／即便是智慧亦不為如來所獲得、所靠近獲得，更何況是般若波羅蜜多將被靠近

獲得。」 

    這裡從「般若」進展到「般若波羅蜜多」。而般若波羅蜜多具備如下四點：

1. 般若波羅蜜多是離言法性、不可思議、不可說的。2. 般若波羅蜜多是不可用

語言之第一格、第三格、地五格、第六格，亦即是主格、屬格、具格、從格等來

講說，來凸顯世俗之語言施設的限制與不足，正如〈第二會‧帝釋品第二十五〉

																																																								
83《中論》主要的是破斥「說實事師」（realists）之 62 不正見，由於是斷「見惑」非「思惑」，

故大致皆用「因待成立」等技巧，來破斥執實有自性的觀念或見解。如《中論‧觀去來品第二》

云：「若言去時去，是人則有咎，離去有去時，去時獨去故。」（T1564, vol. 30, p. 4a），此中，

即是表示「去時」與「去者」乃因待而立，缺少其中之一，剩餘者無法獨存，故無自性，若言

「去時實有去者」則是人則有咎。其他如「自生與他生」、「相可相」、「燃可燃」、「生與滅」、

「自性與他性」、「常我樂淨與無常苦無我不淨」等皆是《中論》的因待而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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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色等諸法乃至無上正等菩提，皆離文字咸不可說，故於般若波羅蜜多無說、

無聽亦無解者。是故汝等於諸法中，應隨所說修深固忍…諸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

至得無上正等菩提，應住無說、無聽、無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常勤修學。」84 

3. 般若波羅蜜多乃隨順一切法，由於一切法無量無數無邊，故般若波羅蜜多亦是

無量無數無邊而找不著邊際，亦即非到彼岸，此點是專剋凡夫眾生的有限制、有

邊際的分別。4. 連智慧都不可被獲得了，更遑論智慧到彼岸了，此二者亦不會因

如來較靠近就被其所獲得了，更遑論是凡夫了，以二者皆畢竟空而不可得之故，

正如〈第二會‧巧便品第六十八〉云：「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到一切法究竟彼岸，

故名般若波羅蜜多……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分析諸法過極微量，竟不見有少實可

得故，名般若波羅蜜多。」85 

 

 

第四節、修證上的考察 

 

    這一節想要從修證上的探討來進行考察：由於佛法不是一種學問或知識，而

是一生命實踐的動態歷程（dynamic process），若能體會當初的悉達多太子，其身

為王儲的，當看到了眾生無論於世上再怎麼有錢、有權、有勢且尊貴，一但碰到

老病死便如雞蛋碰石頭毫無招架之力，故苦厭離而出家證道，則就會了解到，佛

																																																								
84 參閱：《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帝釋品第二十五》：「色等諸法乃至無上正等菩提，皆離文

字咸不可說，故於般若波羅蜜多無說、無聽亦無解者。是故汝等於諸法中，應隨所說修深固

忍。諸有欲住欲證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亦因此忍方能住證；諸有欲住欲證獨覺所得

菩提，亦因此忍方能住證；諸有欲住欲證無上正等菩提，要因此忍乃能住證。如是，諸天子！

諸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至得無上正等菩提，應住無說、無聽、無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常勤修
學。」（T220 (2), vol. 7, p. 139c） 
85 參閱：《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巧便品第六十八》：「佛告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到一

切法究竟彼岸，故名般若波羅蜜多。復次，善現！由深般若波羅蜜多，聲聞、獨覺、菩薩、如

來能到彼岸，故名般若波羅蜜多。復次，善現！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分析諸法過極微量，竟不
見有少實可得故，名般若波羅蜜多。』」（T220 (2), vol. 7, p. 33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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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好不要僅用來作成知識或當成學問，更差的是謀取名利，而應當珍惜之而用

來修煉覺悟。果若如是理解，則持續用功，故明天或明年的我就會跟今天或今年

的我，便會有所不同。以其表現於「聞思修」之一系列禪修的過程，在藏傳佛法

有「觀察修」（ད�ད་=ོམ། dpyad sgom）與「止住修」（འཇོག་=ོམ། ’jog sgom）的二種區分，

而此二即隨順「止」與「觀」。無論如何，這一節的考察，將聚焦於梵文的 bhāvanā 

(使成實現／開發／禪修)，藏文即是 =ོམ་པ། (sgom pa, 串習／修習)，以此為線索來

探討上述經義。當以如是視角在看經文時，則會發現「修證上的考察」遠多於「學

理上的考察」之量，故在在顯示「經典」（sūtra）動態整全之禪修歷程，才是王

道，相較於此「論典」（śāstra）靜態局部之思辨，則顯權宜且初修行者的學習方

便。86 

    如是分成如下的九點考察： 

 

（一）「是故那樣藉由智慧性而來的通達認知是不存在的，那樣的通達認知也無

法藉由諸法實相而來建立的，亦不是非通達認知被說為『通達認知』，如果藉由

非通達認知被說為『通達認知』，則所有的愚夫異生都應成為智者了；然而，從

智非智皆不可得之故，而如實周遍認知智非智，即彼被稱為『通達認知』，然而

不如所說跟著就有那樣的通達認知①。」 

    首先，這一套的通達認知並不是藉由「智慧之一貫的情形」（jñānatva），而有

和合而存在的情形，而這些都只不過是語詞的施設，「智慧之一貫的情形」並不

會有如上之以言說而捕捉之實有之物。曾有人言「假必依實」，此是錯誤的說法，

																																																								
86 「經典」不同於「論典」，前者是佛陀親自開示的教法，是一種動態實踐而整全的教授，後

者是佛弟子或菩薩針對某一概念或論題，所做的進一步闡敘說明，由於以理解為首要，故是一

較傾向靜態或局部的教授。雖然無可否認，當學習者初學任何一學問時，扣緊局部固定的主題

且靜態的分析，是有助於理解趣入的，但是像佛教這種需要第一線觀察的教法，以及恆時長劫

之禪修實踐的生命哲學， 後還是需要歸於經典這種「動態與整全」的教授，而不應一直停留

於論典之「靜態與局部」的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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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芭蕉樹、夢幻泡影般終無實質的存在。玄奘本此譯為：「是故智中無實智性，

亦無實智住智性中，智與智性俱不可得。」此正如〈第二會‧行相品第九〉云：

「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不可得，畢竟淨故」87 ，而這裡的「畢竟淨」即是「無得無

為」 之 義 。 其 次 ， 這 一 套 的 通 達 認 知 也 不 是 藉 由 諸 法 實 相 而 建 立 出 來

（tatvenâvasthita），故可知佛教史之建立學說、宗派，已與開發通達認知之般若智

慧的似有相違了。在此乃凸顯「欲把事情一貫的情形給探究出來，而非拘泥於現

象、語詞、概念、或理據」，而此點非常重要，因當代的佛學研究大概都陷入此

泥沼中而不自知，於戲論中打轉繞圈圈而不克自拔。再者，並非觀待「非通達認

知」而說為「通達認知」，如果世界樣子的話，諸凡夫皆成通達認知了，因為不

必透過觀察實修，只要邏輯反證，紙上談兵即可。事實上，如實地周遍認知

（yathābhūtaparijñā）「智慧與非智慧俱無所得」，若能如此則不陷入語詞的施設、

概念的分別，此即所謂的「通達認知」。然實相上或修行境界上並非如剛剛所說

的 jñāna，88 據此可知語言的限制與不足，並非用語詞來捕捉，而是將其切換為

腳踏實地的聞思修，方可生起真正的智慧。 

 

（二）「通達認知是不可被言說的，通達認知也沒有任何的對境，事實上，通達

認知超越一切的對境，以及通達認知乃非對境／這個就是通達認知之開示，然其

非方向、區域，亦非朝向方向、區域。凡藉由此智慧，趣向『諸智慧者的智者』

之流／諸凡如實認知、隨順覺悟、通達認知，這一套就被稱為『智慧』。」 

    這裡要說的是，這一套不得已用語言工具來開示的智慧，其乃是突破方向、

																																																								
87 參閱：《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行相品第九》：「布施波羅蜜多不可得，乃至般若波羅蜜多

不可得，畢竟淨故…舍利子言：『世尊！所說畢竟淨者是何等義？』佛言：『舍利子！即一切法
不生不滅、無染無淨、不出不沒、無得無為，如是名為畢竟淨義。』」（T220 (2), vol. 7, p. 52b） 
88 此為第十六會之第一次用「然不如說①」來「去蔽顯實」，亦即是，去除遮蔽開顯實相。行

者應如實了知，不執於文字而揚長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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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而無任何界限限制的（aviṣaya），因爲，智慧是隨順一切法而來的覺悟，以

一切法無量無數無邊，故智慧亦無量無數無邊而無國界的。而透過如是之修煉，

將可入聖者之行列。此處，玄奘本漢譯略有出入，如（頁 1068a）云：「然順有情

所知說示，其能知者亦不可說，智境尚無況有智者。」然此可呼應《心經》之「無

智，亦無得。」89 總之，如是地不看在語言層次而如實地認知（prajānanā）、隨

順覺悟（anubodhanā）、通達認知（ājānanā/ jñāna）而趣向「諸智慧者的智者」

（jñānināṃ jñānī）之數，如此就被稱為「智慧」（prajñā）。此中，「prajānanā之進

展 → anubodhanā 之開展 → ājānanā (jñāna) 之一貫 ⇒ “prajñā”(般若／智慧)」，

由此整條的歷程隱約可以看出：第六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多）之勝義諦的 prajñā/ 

ājñā通向第十波羅蜜（智慧波羅蜜多）之世俗諦的 jñāna/ ājānanā，亦即是，從如

所有性智開展至盡所有性智。 

 

（三）「般若波羅蜜多連一個此岸或彼岸都沒有／如果般若波羅蜜多的此岸或彼

岸可能被獲得的話，如來應可開示般若波羅蜜多的此岸或彼岸／般若波羅蜜多的

此岸或彼岸並不被獲得，是故其之此岸或彼岸不被開示／所謂的『般若波羅蜜多』，

其是有關一切法的智慧‧造作，是故被說為『般若波羅蜜多』／然不如所說⑨。」 

    在這裡再探討般若波羅蜜多所具備的另外五點：1. 此組「彼岸（pāra）與此

岸（āra）」之相對概念於佛教的義理是非常重要，因為，順著時間的向度與生命

的歷程，一切凡夫或眾生目前所在的位置，可謂「此岸」，唯有透過修行方能超

脫生死大河，方能橫渡過到「彼岸」。90 而般若波羅蜜多主要的是去攻城掠式地

																																																								
89 此可能於當時的印度，第十六會就有諸不同的版本，而玄奘所獲得之版本，並不相同於劍橋

寫本。此發生於古代十分頻繁，例如《老子》於先秦期的郭店楚簡本、馬王堆帛書甲、乙本，

彼此間就存在著或筆誤、或添加、或刪減之諸多差異。 
90 然而，若再進一步的反思，事實上，「此岸」亦只是一種假施設，我們凡夫目前所在地乃茫

茫生死大海，根本沒有「岸」（shore）可言。此並非說們沒有吃喝、挨餓受凍而存活困難，而

是指我們因無明我執蒙蔽而不斷地去愛上世界、去追求世界，如此生死苦瀑流看不到盡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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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智慧，目前乃攻破「此岸與彼岸」的限定與分別。我們在分別此岸與彼岸，

這個乃是一般分別認知，般若波羅蜜多則要於其上更加打通突破，亦即，透過觀

察緣起了悟空性，便體證到更多向度的不二，此時即開發出般若波羅蜜多的智慧。

因此，於此謂「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以具備此岸與彼岸的分別而造就的」。2. 其

次，以反向提醒的「歸謬論式」（prāsaṅgika）的方法——假如～則將導致～（之

過失）——而帶出，亦即，假如般若波羅蜜多的此岸與彼岸可被獲得的話，則將

導致般若波羅蜜多為「具有邊且非無盡」之過失。 3. 接著，回歸於事實的情形，

亦即，般若波羅蜜多乃無量無邊的通達、無窮無盡的透徹了解，若言「此岸與彼

岸」則必有限定與必帶分別。故「此岸與彼岸」是針對凡夫不得已的施設之詞，

縱然世尊開示之，亦不可被講說得中的。4. 後，將般若波羅蜜多之一切法的

「彼岸」的考察，聚焦在「認知／通達認知」與「造作／所作所為」，用此二綱

領要點來統括一切法：世間一切法都是造作（karman），而般若波羅蜜多從觀察、

知覺、了解下手，進而通達認知（jñāna），將認知運作到認知之彼岸，亦即，把

凡夫的所作所為（包括解脫道與菩提道的所作所為）生生世世地貫徹到底，以及

把認知的道路生生世世地貫徹到底，此時亦可謂「福慧二足尊」，玄奘將此二譯

為「妙智作業」，頗能顯示出此意境。5. 再次地，「然不如說⑨」的後設語言觀，

此中，所謂的「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可被開示得到的／應不可被開示得中的」，

此意思並非「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是可被開示的」，換句話說，般若波羅蜜多並不

是可被開示得到的原因，因為其不被此岸、彼岸所限制，而其為全程通達之故。 

 

（四）「般若波羅蜜多並非藉由語言造作而設置出來，故不可被開示，而其乃就

																																																								
我們卻渾然不知，這才是可悲。故千萬不要誤會，以為我們處在「此岸」，至少亦是靠岸在陸地

上而可暫時安穩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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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法的隨順覺悟，凡彼隨順覺悟，即無障礙／於此境界之中，那個並不是任何

的隨順覺悟、不是通達／菩提就是隨順覺悟‧通達之平等性／從對著一切法之隨

順覺悟之後，這一套就被說為『菩提』。」 

    此分四點：1. 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的開示乃是對所有一切法所做的隨順覺

悟（anu-bodha），凡是成為隨順覺悟，即不帶有障礙（avirodha），因為，吾人常

隨所指示的語言之工具，不自覺地墮二邊之邊見，故常會踢到鐵板、繞圈子而東

拉西扯而形成障礙。區別而言，般若經典的教導的，乃隨順緣起、空性、不二，

無量無數無邊去做觀察、探究而隨順覺悟，因此，這一套般若波羅蜜多的教學乃

是「無障礙的」，更直接的說即不會踢到鐵板、繞圈子、東拉西扯找不著重點。

2. 於此境界之中，無任何一個隨順覺悟，更無通達。所謂的「隨順覺悟」（anu-

buddham）與「通達」（pratividdham）都只是階段式的施設，缺乏本身自己的存

在，正如《心經》所謂的「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所以於此中，所謂的

這個、那個的「隨順覺悟」，並不是這個、那個的「隨順覺悟」；所謂的這個、那

個的「通達」，並不是這個、那個的「通達」。玄奘譯為「隨覺無故，覺悟亦無」。

值得一提的是，所謂的「隨順」（anu-）乃顯佛教與其他宗教之不同處——佛陀的

教法皆是沿著所覺悟之世界的條理去做相隨順的教導、去做通盤貫徹的理解與實

證，故非「創造說」，更非「無因生之說」。3. 菩提就是「隨順覺悟‧通達之平等

性」（anubodhaprativedha-samatā）：般若波羅蜜多主要的是「兵分多路且攻城略地

式的開發智慧」，此種造作「兵分多路」且「攻城略地」，之後大家皆是平等性

（samatā），亦即，從 anu-bodha 去除隨順（anu-）而打通升級為 bodhi。正如經文

中所述之 jñāna-karman「認知造作」：造作（karman）就「兵分多路」之修行且「攻

城略地」，而關連的認知（jñāna）就對這些「兵分多路」與「攻城略地」就攤開

來看，看成為「平等性」。此平等觀在般若經典中亦即一切法攤開來看「都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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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都是不二、都是真如」而全程貫通，故此端賴我們看事情，不被外表之二分

的分別的淺識所蒙蔽，而看出諸多因緣，看出更大的格局，所以能見出「平等性」，

是故般若經典不是用片段的作依據，而是全程的暢通。4. 隨順覺悟一切法之後這

一套就被說為「菩提」：並不是有一個東西叫做智慧，也不是有一個東西叫做隨

順覺悟，這些都是對一切法順著因緣而做出來的。此因從 anu-bodha 到 bodhi，

乃顯般若經典之此種修行實踐的動態的過程，因此被施設為「菩提」。 

 

（五）「舉凡如是的現觀作證，其就被說為『超越世界的智慧』／然不如所說的

『超越世界的智慧』②，因為就連世界都不被獲得，更何況是超越世界的智慧／

又何況說凡有人藉由超越世界的智慧而將跨越諸世界／這一套超出世界的智慧

的運作並不是在獲得世界，且沒有任何世界將使超過，是故被說為『超越世界的

智慧』。」 

    此分四點：1. 此中所謂「超出世界的智慧」乃經由修行而假施設的，須知般

若經典所要教導的，皆是超越侷限的區域、一定範圍與時空的，故此需透過親自

的操作——現觀（abhisamaya）與作證（sākṣātkriya）。如是的了知而修習，則初步

就不落入世間的平庸與僵化而受困當中，且進一步更可形成高超且貢獻的智慧。

由此可知，《大般若經》講「智慧」時，必需靠自己腳踏實地的去對如「苦集滅

道」等四聖諦，去行直接的觀察與體悟而如是真功夫地實踐，而非只是客觀站在

遠處去從旁觀察，從不親自涉入，而此亦呼應論文所採用「內在建構之道」的方

法了。2. 就上述之現觀作證的「超越世界的智慧」，再次地「不如說」②之後設

反思而揚棄之。因為，連所超越的世界都無所有而不被獲得，更遑論能超的智慧。

3. 對「超越的運作」行觀照而行「三輪體空」——修行者（現觀與作證的主體）、

運作（往上提昇方式的超越之程序）、對象（多樣的世界）之——的觀察，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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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主體不可得、對象不可得、且歷程為「超出而非超出」之此種否定其運作的

歷程——非往上跨越而過的（na uttaraṇam/ anuttaraṇam），如所謂「住而非住」般，

是故「超而非超出」。4. 「現觀與作證」與由其所開發修出的「超出世間的智慧」，

皆是無所住、亦無所得的。故真正超出的，乃是以空性不二的姿態，將歷程中的

段落、事件中的層次、方位全部貫通。故非弄出一對象，然後跳到其上死守在上

面，此僅是世間之知識的分別，而非般若的智慧。 

 

（六）「所謂的『世界』，其被說為假施設，假施設並不超越世界，超越一切假施

設，那個就被說為『超越世界』／超越世界並不為超越／非超出即是超出世界，

超出世界即是非超出的／無論任何應被超越者，以及藉由何者而可超越的，在這

當中，甚至連極微小的單位項目皆非本身存在，因此之故被說為『超越世界』／

就所謂的『超越世界』而論，因為世界非本身存在，如是超出世界亦非本身存在、

是謂『並非超出的非超出』，因此之故被說為『超越世界』。／然非如同被說的『超

出世界的智慧』③，以舉凡為超出世界者，其不是可被言說的，而那個已經被超

越而上的，但是於此境界中更何況毫無任何項目可被超越而上的，因此被說為『超

出世界的智慧』。」 

    此分六點：1. 超越一切世間語言的假施設就被稱為「超越世界」，因為「假

施設」乃屬於世間的語言層次，並不等於其所指者，而真正超出世界的是經由修

行證得的出世智慧。由此看出語言的限制，不為其所困而卻能善用之。2. 所謂的

「超出世界」並不是超越，因為實際的情形皆非語詞、概念所講的那個一一對應

的對象，而且其運作的程序亦是不可得的，故如所謂「住而非住」般，而謂「超

出而非超出」。3. 正如《心經》所說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有為、無為的

雙向相通般，故謂「非超出即是超出世界，超出世界即是非超出的」。4. 就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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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超越者、所超越者、以及這當中的運作程序，皆無微塵（aṇu）91 許的自性（本

身存在）。換句話說，並非在存有學上否定些什麼對象，而是在認識論上打破認

知的褊狹、在言說上防止概念的抓取。故此否定相當於搬開擋路的石頭般，可解

開凡夫的執著，鍛鍊通達的智慧與高超的能力。故知，語言的假施設只有用對與

否，用對了就應放下而超越。此者玄奘通常翻譯為「無所有」。此何以故？因為

諸法皆條件推動而變動不居、如幻似化，故空性而不可得。此亦支撐，雖然講超

越世界，亦無何世界可被超越，皆空性而了不可得。5. 以「並非超出」之真實的

超出來強調做不留痕跡、不留話柄，以及不落入有限的領域中，行此層層轉進的

功夫。換言之，乃對「超出／非超出」有限的範圍做更進一層的否定遣執，以彰

顯不二的深層境界，故稱「並非超出的非超出」（anuttarasya-anuttaraṇam）。6. 正

如禪宗的「以指指月指非月」般，真實工夫的「現觀與作證」所開發的「超出世

間的智慧」，並非如同所說的在語言文字的層次，故曰「非如同所說的超出世界

的智慧（雖作是說而不如說③）」。 

 

（七）「於此通達式的智慧之中沒有任何可被貫通的，如果有任何已經被貫通的，

則那將可施設為『凡是那個是貫通，這個就是這樣子的智慧』／那個並不是被任

何人物所通達、所了悟，舉凡那個可能通達，並不是任何人物所擁有的更上面的

層次而可被獲得的／所謂『那個在貫通』，此中並不是有任何什麼人物在通達、

在了悟，亦不是有任何什麼東西被通達、被了悟，是故被說為『那個在貫通』。」 

																																																								
91 相對於現代科學的演進，此極微早已不是原子了，乃至分析到質子、中子、電子、垮克

（quark）等基本粒子。當代物理學又提出了一種「超弦理論」（Superstring Theory），世界其實

不是粒子，而是如弦樂器的弦般，亦即，更有一基本的單位，稱為「弦」，因其不是一個的點，

故非一度空間而沒有位置，如此就沒有上述切、切、切，切到無止盡之小的困擾。但是「弦」

目前還只是數學上的一個假設物，還沒得到實驗證明。至少，「超弦理論」擺脫了傳統宇宙觀原

子論之點狀的看法，而類似印度宗教之整體的、震動的脈絡系統觀，如《瑜伽經》（Yoga-
Sūtra）開頭有談到世界是一種心的震動（citta-vṛtti）。 



  

doi:10.6342/NTU201802561 

 

                                           第貳部分 「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475		

    此分如下三點：1. 此通達式的智慧無所通達，若有通達即是假施設。而此種

「通達／貫通」（nirvedhikā）的智慧必定是修出來的，有修習才會通達，即對事

情的因緣變化流程能通達進去。相對於此，若僅對語言文字的概念理解，至多為

一種知識，此非通達故談不上智慧。而於此智慧之中，沒有任何一個事物應該被

通達的。但是，此並非虛無主義的「無見」，因為「通達的智慧」其乃貫通緣起

的歷程，而非否定緣起。2. 此中亦無任何一個能通達的智慧或擁有此智慧的人

物，是故無人能通達（vidhyati）、能了悟（āvidhyati），也無物被通達（vidhyate）、

被了悟（āvidhyate），這個就被稱為「那個智慧在通達」。此復，是要去往上通達

的，而非靠近而獲得的。這裡要做的為歷程、修行、出路之全程的暢通，若能如

是了知，即鍛鍊此種可上下相通之通達的能力，乃至更往「無上」去通達；區別

於此，凡夫只做認同與取得、或不認同與排斥。3. 此亦就「對象－人物－歷程」

來行「三輪體空」的觀照——無所通達的對象可得、無能通達的主體可得、且整

個歷程亦為「通而非通」。 

 

（八）「此中，沒有走到任何時間的邊際，也沒有中間，是故被說為『那個在貫

通』／那個被說為『通達式的智慧在貫通』，即彼在貫通而沒有任何的移動、分

開移動、或合併移動，是故被稱為『那個在貫通』／『通達式的智慧』的對象乃

無所不看、無所不通／憑藉著智慧在貫通，此所憑藉的智慧『其特徵為假施設』

／舉凡那個是其特徵為假施設，那所有即『非特徵』，而非特徵即『其特徵為假

施設』」   

  此分如下五點：1. 進一步就歷程之「時空邊際」來說，並非有任何的人物到達

了邊際（antam）、到達了中間（madhyam），而此之謂「那個智慧在通達」。於「通

達的流程」的時間之流而言，可有「前、中、後際」，於線性或領域之空間而言，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476	

可有「前、中、後端點或處所」。若只是線段式的通達，則不是真正貫通，因碰

到邊際、或端點就不通了。在這裡要探討的，不是有限的線段或領域，而是在任

何向度都是全程暢通、無邊際之通達。而正好是「無邊際」，那才能成為般若婆

羅密多（prajñā-pāramitā）。2. 進一步就通達的歷程之「運作形式」來說，亦了知

「那個不在任何地方動搖、分開動搖、合併動搖」。般若經典之通達智慧的兩個

重點：通達法性與通達法界。若不是對法性、或法界做無限的貫通，而只是在有

限的領域或某個地方，移動（動搖）來、移動（動搖）去，或以分進或合集的方

式在進行，那皆非般若的智慧。3.『通達式的智慧』的對象乃無所不看、無所不

通，此亦即說，「一切智智」無所不知，無所不證。凡是現象界、或三界六道所

能顯現的蘊處界諸法，通通可觀察、探究、貫通、了悟而可實證。4. 此無所不通、

無所不知、無所不證之所憑藉的智慧，以「如何」而通？答曰：以「其特徵為假

施設」（prajñapti-lakṣana）而通。此外，不是先有個智慧，再根據此智慧在做貫

通，而是，在貫通一切法所形成的理解，所形成的了悟，此就是智慧。故在此強

調做通達（實踐）關連的智慧就出來了，亦即是，「即貫通即智慧」，在貫通一切

法所形成的理解，所形成的了悟，此就是智慧。5. 首先，其特徵不是什麼固定存

在的東西，其次，其特徵也不是什麼完全不存在的東西。存在的東西是體性，以

實體化而鐵板一塊，通達不了；不存在的東西本就虛無，談不上通不通達。此義

理非常重要，因如果什麼東西被打通了，這什麼東西就破功了，如果什麼東西被

打通了，那個什麼東西就不成為什麼東西，此皆為了避免「貫通」實體化所形成

的悖論（para-dox）。這不妨以「打通隧道」來做譬方：如果山被打通成隧道，山

還是山嗎？假設山是實體，山就不可能被打通而成為隧道；就是因為山是施設，

山被打通就會形成為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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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舉凡具備著這樣子的智慧在貫通，他就貫通三界。那個如何貫通？『三

界非界』在貫通，因為，於此中沒有任何人物貫通了界，那他就在貫通『三界非

界』／如何才能具備通達式的智慧？事實上，並無任何不善是可被貫通的，他即

貫通所有的善而藉由通達是的智慧而超越／舉凡任何的見聞嗅識之所有的那個

皆貫通，他就如是具備著通達式的智慧。其從無常、困苦、膿瘡、疾病、箭刺、

空虛、障礙、殺害、他者、干擾破壞、推動干擾破壞的項目、移動、波段式的結

束、非我、不生、不滅、非特徵而來貫通。」   

    此分如下三點：1.「貫通三界」而「三界非界」又可分為三，（1）如是人物

具備著這樣子的智慧而通達，則此人即「通達了三界」（trai-dhātukaṃ vidhyati），

此即「一切法通達」。相較於若只限定在一領域內（如學術、哲學、或一宗一派

之見解）雖可研究到一定相當的程度，然世界一切卻一無所知，佛教不允許如是，

若通達則必一切法通達（通達三界）。（2）此則亦即以「三界非界」的方式來通

達，就此通達的重點有二：其一、先找出此複合詞其中一個概念，如「界」。其

二、再從其關係網絡、時間流程、構成部分等來切入，藉由般若經典的通達智慧，

則可挖入世人視為當然而一成不變之表面被覆蓋的概念（如「界」），因而帶出「三

界非界」這樣子通達智慧。（3）此中，並不是有任何人物通達了界，即為通達「三

界非界」。通達了知「欲界不是界」、「色界不是界」、「無色界不是界」，就成為空

性虛空——等持觀法如虛空——的情形。2. 藉由此「通達式的智慧」（nir-vedhikā 

prajñā），不善巧的項目但可被通達時，不善巧就成為善巧；不良善的項目但可被

通達時，不良善就成為良善。3. 後，「通達或貫通」不能離開日常生活的見、

聞、嗅、嚐、觸、識。因為，無論是解脫道或菩提道皆以認知為基礎，而此認知

乃基於觀察世間現象，特別是「無常、困苦、膿瘡、疾病、死亡……」等逆境，

若能轉逆緣為道用進而生起「空、非我、不生、不滅、非相」觀，再藉由「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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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運」之專業打造而全面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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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起的考察 

 

 

 

    在《中論‧觀因緣品第一》之一開頭的歸敬頌，即以能說是因緣的「八不中

道」來稽首禮佛。而此中，四組的「不二」之首即「不生亦不滅」，足見談論「生

滅」之緣起是多麼的重要。因為，一切的事物或現象一定要先生起或產生，才會

有接下來所發生的林林總總 ——老病死或住異滅。這對深處其中的眾生而言，不

明就理，縱然是透過研究而「知其然」，但終究還是無法「知其所以然」，甚至眾

說紛紜莫衷一是。92 此中，如果說就現象而言稱為「生起」，就東西或物質而言

稱為「產生」，那麼若就眾生而言則可稱為「出生」；另一端，就現象之稱為「消

失」，就東西或物質之稱為「壞損」，就眾生之稱為「死亡」。故不論是「生起或

消失」、「產生或壞損」、或「出生或死亡」，本章皆切入其諸面向的來龍去脈之緣

起（pratītyasamutpāda），以及根本於其一貫的情形來打通而「知其所以然」。 

 

 

第一節、相關概念的解明 

 

																																																								
92 例如《中論‧觀因緣品第一》梵志青目注釋即云：「問曰：何故造此論？答曰：有人言萬物從

大自在天生，有言從韋紐天生，有言從和合生，有言從時生，有言從世性生，有言從變生，有

言從自然生，有言從微塵生。有如是等謬故墮於無因邪因斷常等邪見，種種說我我所，不知正

法。佛欲斷如是等諸邪見令知佛法故，先於聲聞法中說十二因緣，又為已習行有大心堪受深法

者，以大乘法說因緣相，所謂一切法「不生不滅、不一不異」等，畢竟空無所有，如般若波羅
蜜中說。」（T1564, vol. 30,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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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十六會經文中，談論到有關於「生起」之相關連的詞組有「有生盡」、

「出沒」、「有集法與有滅法」等，這些一組一組相對概念的詞組，乃因為當在談

論「生」時，不可能不論及到「死」，當在談論「出」時，不可能不論及到「沒」，

以「有生必有死」與「有出必有沒」之故。而「滅」之於「集」，雖非相對稱的

一組概念，然確有其相關連的依附且不可分的關係，由於與「生起」之實相有關，

故十分重要而不可不談。 後，還有跟這全部皆緊密而不可分的「緣起」，其乃

甚深之理而終須被通達，否則佛法無法真正趣入。以下先就這些相關的概念來做

梵文的解明： 

 

一、「有生盡」 

    「有生盡」的梵文 bhavajāti-parikṣaya（天城體：भवजाितपिरक्षय），此複合詞可

一分為二：（一）bhava-jāti 此複合詞可視為表集合之並列關係相違釋（dvandva），

93 其中，bhava (m.) 乃來自√bhū (1P, 是、有、實存、成為) 而來陽性名詞，白話

翻譯成「存在」或「存有」，而世間的一切眾生都是「存在」，此可擴及過去未來

之一切於輪迴中的存在；jāti (f.) 乃來自√jan (4Ā, 出生) 而來陰性名詞，於此脈

絡下白話翻譯成「出生」，特指這輩子投胎出生來到這世界。故合起來說，所謂

的「有生」即是「存在與出生」。（二）pari-kṣaya 源自於 pari-√kṣi (9P, 窮盡、盡

滅) 的使役形 kṣayayati，整個詞可譯成「全面地窮盡」、或「窮盡」。此複合詞若

從藏譯之 ཡོངས་O་ཟད་པར།（yongs su zad par）完全可以看出阿含經典所言「我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的意味，94 因為 ཡོངས་O། 對應於梵文接頭音

																																																								
93 然如果將 jāti 動詞化而的話，則亦可視為異格限定的依主釋（tatpuruṣa），例如在 Śīlêndra-
bodhi 本（頁 350，片 50，行 6）即是將 jāti 動詞化而藏譯為 >ིད་པར་dེ་བར། ( srid par skye bar yongs zad 
par)。無論選擇何者皆可，只要文脈能解釋通暢。 
94 此組「存在」（bhava, 有）與「出生」（jāti, 生）常用相關連的語詞，經常出現在阿含經典。

此中，「存在」代表「後有」，而「出生」代表「我生」。例如《雜阿含第 203 經》：「佛告諸比

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諸比丘，云何一法斷故，乃至不受後有。所謂無明，離欲明生，



  

doi:10.6342/NTU201802561 

 

                                           第貳部分 「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481		

節 pari-，表示「徹頭徹尾、完完全全」之意思。故「有生盡」即可白話譯為「存

在與出生之全面地窮盡」或「全面地窮盡存在與出生」。 

 

二、「出沒」 

    「出沒」的梵文 udayâstaṃgama（天城體：उदयास्तंगम），此複合詞亦視為表集

合之並列關係的相違釋（dvandva）。此中，前者 udaya (m.) 乃源自√ i (2P, 去) 而

來陽性名詞（i 重音→e，再接-a，而轉形成為 ay+a），再加上接頭音節 ut- (往上) 

而翻譯為「產生出來」、或「生起」，而四聖諦的「集」，即此字之前再接上接頭

音節 sam-（下面會詳說）；而後者 astaṃgama (m.) 乃由√as (2P, 是／存在) 過去

被動分詞而來的陽性名詞 asta (m., 沈沒)，此以第二格的受詞的形式當副詞，後

接移動動詞-gama (adj., 行進) ，95 合起來表示「行進的完成」或「波段式的結

束」的意思，可譯為「到自家」、「就眠」、或「死」等，於此脈絡下白話譯為「消

失」。此為吾人於這個世間當中，司空見慣的有為法現象，而就生命體而言，有

「出」就有「沒」，有「生起」就有「消失」，反覆循環且沒完沒了，簡言之，這

個即是生死輪迴的寫照。總之，「出沒」即可白話譯為「生起與消失」。 

 

三、「有集法」 

    「有集法」的梵文 samudaya-dharmin（天城體：समुदयधिमर् न्），此複合詞可視

為同格限定的持業釋（karmadhāraya）。其分如下二：（一）sam-udaya (m., 集) 由

ut-√ i (2P, 去) 而來陽性名詞 udaya，96 再加上接頭音節 sam- (總括) 而有「產生」

																																																								
得正智，能自記說：「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T99, vol. 02, p. 
52a）。 
95 亦可視 astaṃ (m.)為第二格受詞，作為-gama 的受詞。因為，複合詞以-gama 的移動動詞形式

來造時，前面的名詞不用基本形，而是用受格。然無論選擇何者，只要文脈能解釋通暢即可。 
96 亦經由上述 “i 重音→e，再接-a，而轉形成為 ay+a” 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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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產生之來源」的意思，故可較完整地譯為「集起」、或白話譯為「有其來源

的產生」；（二）dharmin (adj., 有法) 是由 dharma (m., 法) 第二序衍生而來的形

容詞，白話譯為「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此時，法＝單位項目；有法＝事

物或現象）。由於玄奘譯為「有法」，此之古譯於現今看來並不是很清楚，故我們

需要先區分 dharma 與 dharmin 之差別，此可借用化學式子之元素氫氧（H、O）

跟水分子 H2O 的關係對照來看，元素氫或氧（H、O）類似 dharma，是屬於下位

層次（基礎的或內在的）的單位項目；而水分子 H2O 類似 dharmin 之由法所組成

的事物或現象、東西、或事物（thing），是由諸關連的項目或基礎單位所組成的

事物或現象，故是屬於上位層次（組合的或表面的），所以將 dharmin 白話譯為

「 由 法 所 組 成 的 事 物 或 現 象 」。 特 別 要 說 明 的 是 ： 本 論 文 之 「 一 切 法 」

（sarvadharmāḥ）之「法」，英譯為“related factors”，此表「構成的要項或關連的

條件」，因般若經典必先從蘊處界諸法切入，故此譯可區別於部派佛教之「法體

恆存」的概念，亦可免於將 dharma 視為一「元素」、「原子」或「極微」之失。

總之，經由上述分析之後，可將「有集法」之完整內涵解釋為「有其來源的產生

之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97 

 

四、「有滅法」 

    「有滅法」的梵文 nirodha-dharmin（天城體：िनरोधधिमर् न्），此複合詞亦可視

為同格限定的持業釋，此分如下二：（一）nirodha (m.) 是由 ni-√rudh (7U, 阻擋

／抑止) 而來陽性名詞，有「阻塞流漏」的意思，在佛教更可延伸解釋為「阻塞

心態的見解情意之流漏於世間」之義，在此翻譯為「熄滅」。此則帶出二個修行

																																																								
97 經過上述這樣探討之後，一般將「桌子」視為一法（dharma）似乎是很不妥的。撇開世俗這

種不精不準且大而化之的日常生活語言（ordinary language），佛教學者應將「桌子」視為一有

法（dharmin），或更精準的來說，「桌子」應只不過是一個概念（samjñā）而已，任何言說都說

不到（說不中）任何一對象（object）之一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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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重點，首先，本身就是熄滅，屬法性上之寂滅的無為層次。其次，展望未來

只要適當的修行，如此的 dharmin (由諸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 可以不再產生而

熄滅。因此可知，如果不是法性層次上根本是寂靜、熄滅，則不論如何修行努力

亦無法去除 dharmin (由諸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 而不再產生。故可推而得知

「生」與「滅」在概念上可能是相對，但在義理上是毫無相對可言，而此點非常

重要，因為學界有名的《中論》，其「不生不滅」的「滅」（nirodha）亦應指法性

之寂滅的無為層次，然而，遍查中外學者之相關的註釋或導讀，大家的解釋幾乎

都將「生滅」看成是同屬有為層次之相對概念。98 雖然，可將「八不」之後的「善

滅諸戲論」解釋為無為法性的寂滅層次，但是始終是缺少有為與無為之間的連結，

反而容易造成二諦割裂的危機。據此，亦可窺探出作學問或求知識與修證智慧的

差別。（二）dharmin (adj.) 譯為「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亦即是古譯之「有

法」，由於上面已經解釋過了，故不再重複。總之，此複合詞合起來白話翻譯為

「有其熄滅之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 

 

五、「緣起」 

    「緣起」的梵文 pratītyasamutpāda（天城體：प्रतीत्यसमुत्पाद），此複合詞亦可視

為同格限定的持業釋，此分如下二：（一）pratītya 乃由 prati-√ī (2P, 去、行) 而來

的完成式動名詞，而有「已經背向而去」或「已經緣著～而去」的意思，此與《中

論‧觀因緣品第一》之 praty-aya (m., 緣／因緣) 略有差異，因為，pratyaya 雖亦

																																																								
98 如葉少勇之有關的導讀為「如果認為諸法是依緣而起，必然沒有獨立不變的自性（sva-
bhāva），沒有自性，即不存在，自然不會有生滅。」參閱：葉少勇，《中論頌：梵藏漢合校‧導

讀‧譯注》（上海：中西書局，2011），頁 2；Siderits & Katsura、Garfield 等學者將“ ni-rodha ” 
皆英譯為“ cessation ” (中斷、停止)。參閱：Mark Siderits, Shōryū Katsura, Nāgārjuna’s Middle 
Way: Mūlamadhyamakakaarikā, Somerville: Wisdom Publications, 2013, p. 13；Jay L. Garfield, The 
fundamental Wisdom of the Middle Wa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Jay L. 
Garfield, Empty Wor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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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背對著走下去」之意，但畢竟只是靜態的名詞。而 pratītya 表面雖亦當名詞，

但實際上則表示動態的過程，有「已經完成某動作，然後接著～」的意思，故較

適合這裡經文對事物或現象之和合生成或解散消失的描述，99 例如，「緣無明而

有行」100，而此亦即「等無間緣」的意思。（二）samutpāda 乃源自 sam-ut-√pad 

(4Ā, 實現、實行、實施) 而來的陽性名詞，有「總括往上實現」的意思。故合起

來直譯為「背對著走下去而總括往上實現」、或一般的通譯為「緣起」。要言之，

如來所說緣起理趣極為甚深。 

 

 

第二節、經證 

 

這一節所引的經證亦分成本經（第十六會）與其他般若經二個部分： 

 

一、第十六會的經證 

 

（一）有關「有生盡」（bhavajāti-parikṣaya）與「出沒」（udayâstaṃgama）的

經證 

    世尊即言：“Prajñā śreṣṭhā hi lokasya yêyaṃ nirvedhagāminī, yayā samyak-

																																																								
99 此亦顯「經典」（sūtra）與「論典」（śāstra）的差別，前者是佛陀親自開示的教法，是一種動

態實踐而整全的教授，後者是佛弟子或菩薩針對某一概念或論題，所做的進一步闡敘說明，由

於以理解為首要，故是一較傾向靜態或局部的教授。 
100 參閱：南傳巴利相應部經典《相應尼迦耶》（Saṃyutta Nikāya）〈因緣篇‧第一因緣相應‧第一 

佛陀品‧第一法說〉： 世尊如是宣說：「諸比丘！緣起者何耶？諸比丘！緣無明有行，緣行有

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處，緣六處有觸，緣觸有受，緣受有愛，緣愛有取，緣取有有，

緣有有生，緣生有老死、愁、悲、苦、憂、惱。如是，此乃全苦蘊之集。諸比丘！此謂生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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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jānāti bhavajātiparikṣayam iti.”（Hikata: p. 11/ l. 2 - 3）其意思是「事實上，舉凡

就世界而言最傑出的智慧，此乃具備著行進的方式而所向皆通達，憑藉著這樣子

的智慧正確地運作於有生盡（ 存 在 與 出 生 之 全 面 地 窮 盡 ）」 世 尊 又 言 ：

“Bhavajātiparikṣaya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kasyaitad adhivacanam? Udayâstaṃ-

gamaprativedhasya etad adhivacanam.”（Hikata: p. 11/ l. 4 - 5）其意思是「善勇猛！

所謂的『有生盡』其同義詞為何？其可以『通達出沒（生起與消失之通達）』為

另一適當涵義的說詞。」 

 

（二）有關「有集法」（samudaya-dharmin）與「有滅法」（nirodha-dharmin）

的經證 

    世尊又言：“Katamaś côdayâstaṃgamaprativedhaḥ? yat kiṃcit samudayadharmi, 

tat sarvaṃ nirodhadharmîti, evaṃ samudayâstaṃgamaṃ pratividhyati.”（Hikata: p. 11/ 

l. 5 - 7）其意思是「又，通達出沒是什麼？舉凡那個是有集法（有其來源的產生

之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所有的那個即是『有滅法』（有其熄滅之由法所組

成的事物或現象），如是而通達出沒。」世尊又言：“Samudaya iti Suvikrāmin-n-

utpādasyaitad adhivacanam, astaṃgama iti nirodhasyaitad adhivacanam, na punar 

yathôcyate thatôdayâstaṃgamaḥ.”（Hikata: p. 11/ l. 7 - 9）其意思是「善勇猛！所謂

的『集起／出』其可以『往上而實現』來做另一適當涵義的說詞，而所謂的「沒」，

其可以用「熄滅」來做另一適當涵義的說詞，然並不如所講說的跟著就有出沒④。」

（Hikata: p. 11/ l. 7 - 9）世尊又言：“Yaḥ kaścit Suvikrāntavikrāmin samudayo na sa 

udayadharmaḥ.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samasya kaścid udayo, nâpi tat 

samudāgacchati, samatānuyātam eva tat, tenôcyate samudaya iti.”（Hikata: p. 11/ l. 9 

- 12）其意思是「善勇猛！舉凡任一之集起，其並非出法。善勇猛！因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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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等同的生起，也不是它者就總括的帶來了，那個即隨順平等性，是故被稱為

『集起』。」世尊又言：“Sama-tānuyātam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nâtra kaścid udayati, 

na samudāgacchati, na tasya, yaḥ svabhāvaḥ sa svayaṃsaṃbhavaḥ, sa nirodhas, tatra 

ca na kasyacin nirodhaḥ.”（Hikata: p. 11/ l. 12 - 14）其意思是「善勇猛！所謂的『隨

順平等性』於此中沒有任何生起，也非總括的帶來了，不是任何事物擁有的『那

樣子的本身的存在101 、那樣子的本身的出生102 』，以及那個是熄滅，且於彼中

並不是任何人物擁有了熄滅。」世尊又言：“samudayânantaranirodhaḥ ; yatrôtpādo 

nâsti, tatra na ni-rodhaḥ, sa nirodhaḥ. ”（Hikata: p. 11/ l. 14 - 15）其意思是「集起與

熄滅是無間隔，舉凡於彼中出是不存在的，於彼中熄滅也不存在，那個即是熄滅。」

世 尊 又 言 ： “Ev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 yaḥ samudayâstaṃgama-prativedho, ’n-

utpādāyânirodhāya so ’staṃgamaprativedhaḥ, tenôcyate udayâstaṃgamaprativedha iti. ”

（Hikata: p. 11/ l. 16 - 18）其意思是「善勇猛！舉凡是通達集沒，其導向為不生

不滅，那個即沒之通達，故被稱為『通達出沒』。」 

 

（三）有關「緣起」（pratītya-samutpāda）的經證 

    世尊即言：“Prativedha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tītyasamutpādasyaiṣā parijñā: 

yaṃ pratītya yo dharma utpadyate, tam eva pratītya sa dharmo na saṃvidyate. ayam 

ucyate pratītyasamutpādaprativedhaḥ.”（Hikata: p. 11/ l. 19 - 21）其意思是「善勇猛！

所謂的『通達』，其乃緣起的周遍認知，緣彼則此法就產生，即已經緣彼之後此

法並不存在，那個就被稱為『通達緣起』。」世尊又言：“Saiṣā Suvikrānta-vikrāmin 

																																																								
101 svabhāvaḥ: (svabhāva) m. 1 sg., 自性／自己本身的存在。此由 sva-√bhū (1P, 有／成為) 而來

陽性名詞，乃佛教緣起空性慧之首要遮破者。因諸法實相上無所謂自性，諸法實相只是眾因緣

推動之短暫表面的現象而已，或是根本於空性一貫。而此謂的「空性一貫」也不是什麼東西。 
102 svayaṃ-saṃbhavaḥ: 本身的出生。持業釋（形容詞關係）。此中，saṃbhavaḥ: (saṃbhava) m. 1 
sg., 本身產生或自生。此詞 संभवः 乃從 sam-√bhū (1P, 是/有/成為) 而來陽性名詞，於其前接 
svayaṃ 自己（當形容詞或副詞），有「自己產生自己」的意思，此譯為「本身的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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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tītyasamutpādasya parijñā yathābhūtatā ’nutpādena sūcyate, anutpādo hi 

pratītyasamutpādaḥ samo ’nutpādaḥ, tenôcyate pratītyasamutpāda iti.”（Hikata: p. 11/ 

l. 21 - 24）其意思是「善勇猛！那個就緣起的周遍認知，如同確實如此的情形（如

實性），藉由不生〔通達諸法緣起〕就被標示出來了，因為不生即緣起、緣起等

同於不生，因此之故被說名為『緣起』。」世尊又言：“Yatra nasty utpādaḥ, tatra kuto 

nirodhaḥ. Anirodho nirodhaḥ pratītya-samutpādasyâvabodhaḥ, asamutpādaḥ 

pratītyasamutpāda ity ucyate, yo ’samutpādaḥ so ’nutpādaḥ, yo ’nutpādaḥ, sa nâtīto 

nânāgato na pratyutpannas, tasya nirodho na saṃvidyate; yasya nirodho na saṃvidyate, 

tad ucyate ’nutpādajñānam iti.”（Hikata: p. 11/ l. 24 - p. 12/ l. 4）其意思是「在沒有

生的地方，於彼處何來滅？不滅〔層次切換〕為熄滅是緣起的隨覺，〔層次切換

為〕其並非總括而生起，那個就被說為『緣起』。舉凡那個事物為並非總括而生

起，或非單獨而生起，亦非過去的、非未來的、非現在的，103 不生的那回事之

熄滅是不存在的，而凡是熄滅是不存在，則這一套就被說為『不生智』。」世尊

又言：“Yena cânutpādo jñātaḥ, sa na bhūya utpādayati, na ca nirodhaṃ sākṣātkaroti. 

Yo nôtpādayati, sa na nirodhayati, utpādasya hi sato nirodhaḥ prajñāyate. Yenôtpādayati, 

tena niruddhā eva sarvadharmā jñātā dṛṣṭāḥ pratividdhāḥ sākṣātkṛtāḥ, tenôcyate 

nirodhaḥ sākṣātkṛta iti.”（Hikata: p. 12/ l. 4 - p. 12/ l. 8）其意思是「藉由這樣子的

智慧不生是被認知的，而此不更使產生，亦不證悟熄滅。舉凡那個並不使產生，

則那個也不必使熄滅，因為，正當生存在的時候，滅也被施設出來了。凡是根據

那個〔因緣〕而使產生，則一切法即是已經熄滅的，是被認知的、是被觀見的、

是被通達的、是被證悟的，是故被稱之為「熄滅是被證悟的」。世尊又再言：“Na 

																																																								
103 勝義諦上之法性根本平等一貫，無所謂過去、未來、現在。而現象諸行都是無窮盡的因緣變

化，亦無所謂過去、未來、現在，故謂過去、未來、現在皆欠缺自己的存在、三世皆為空性。

除非界定一個有限的時段來談，但此也僅能於此有限的範圍來說而已，不適合用於諸法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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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sya anto vā ’nanto vā; evaṃ na vedanāyā, na saṃjñāyā, na 

saṃskārāṇāṃ, na vijñānasya anto vā ’nanto vā.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m anantatā nâpy anant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Hikata: p. 33/ l. 17 -20）其意思是「善勇猛！事實上，有關於物質之並非有邊、

或並非無邊，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並非〔有邊、或也並

非無邊〕，分別式知覺也並非有邊、或也並非無邊。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

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察了解為〕並非有邊性、

亦非無邊性，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二、第一、二會等之相關事例的經證 

 

    《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諸功德相品第六十八》：「世尊說斷三結名預流果，

薄欲貪、瞋名一來果，斷順下分五結永盡名不還果，斷順上分五結永盡名阿羅漢

果，令所有集法皆成滅法名獨覺菩提，永斷一切習氣相續名為無上正等菩提。」

（T220 (1), vol. 6, p. 981a） 

 

    《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觀照品第三》：「舍利子！菩薩摩訶薩法眼，能如

實知所有集法皆是滅法，由知此故便得五根。舍利子！是名菩薩摩訶薩清淨法眼。」

（T220 (2), vol. 7, p. 22a） 

 

    《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無盡品第五十九》：「復次，善現！若菩薩摩訶薩

如是觀察緣起法時，不見有法無因而生，不見有法無因而滅，不見有法常住不滅，

不見有法有我、有情、命者、生者、養者、士夫、補特伽羅……不見有法若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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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常、若樂若苦、若我若無我、若淨若不淨、若寂靜若不寂靜、若遠離若不遠離。

善現當知！諸菩薩摩訶薩欲行般若波羅蜜多，應當如是觀察緣起而行般若波羅蜜

多。」（T220 (1), vol. 6, p. 787c） 

 

    《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三漸次品第六十五》：「復次，善現！菩薩摩訶薩

不應以緣起之法思惟如來、應、正等覺。何以故？善現！緣起之法都無自性，若

法無自性則無所有，若無所有則不可念。」（T220 (1), vol. 6, p. 921c） 

 

    《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淨土方便品第七十三》：「善現！是菩薩摩訶薩於

十方界，若見有情多貪欲者，深生憐愍方便教導，令修不淨觀；若見有情多瞋恚

者，深生憐愍方便教導，令修慈悲觀；若見有情愚癡多者，深生憐愍方便教導，

令修緣起觀……」（T220 (1), vol. 6, p. 1041b） 

 

    《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修治地品第十八》：「善諸菩薩摩訶薩住第七地時，

應遠離二十法。云何二十？一者、應遠離我執乃至見者執。二者、應遠離斷執。

三者、應遠離常執……十一者、應遠離緣起執……云何菩薩摩訶薩應遠離緣起執？

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觀緣起性都無所有、不可得故，是為菩薩摩訶薩應遠離緣起

執。」（T220 (2), vol. 7, p. 83b & 86c） 

 

    《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甚深義品第五十五》：「爾時，具壽善現白佛言：

世尊！如來所說緣起理趣極為甚深，謂菩薩摩訶薩，非初心起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亦非離初心起能證無上正等菩提；非後心起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亦非離後心起能

證無上正等菩提，而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令諸善根漸漸增長，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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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證得無上正等菩提。」（T220 (2), vol. 7, p. 273b） 

 

 

第三節、學理上的考察 

 

    同樣的，在此節亦將依知識學之 yathābhūta (如實) 的面向，以及形上學之

yathāvattā (如如性) 的面向來做「生起」之學理的考察，此帶出如下八要點： 

 

（一）「舉凡就世界而言最傑出的智慧，此乃具備著行進的方式而所向皆通達，

憑藉著這樣子的智慧正確地運作於有生盡」 

    首先，揭櫫世界上 殊勝的智慧即是運作式的通達於存在（bhava）之出生

（jāti）之全面地窮盡，換句話說，即全面地截斷生死流，像這樣的智慧是世上任

何東西都無法比擬的、是世間 有價值的。那要如何達到這樣的智慧呢？答曰：

必需善巧通達「生起與消失」（udayâstaṃgama）的來龍去脈，而此並非如世間之

波段式的生起與消失即可，若非如此，那我們任何人只要遭遇重大挫敗或絕症等，

那就直接自我了斷，豈不就一了百了而解脫不再受苦，那任誰都具備有這樣的能

耐，這樣子能叫做「智慧」嘛？能稱得上「殊勝且傑出」嗎？當然不是，是故不

是指反覆循環而單純地停止運轉像關掉電燈火馬達的開關即可的，而此正好亦呼

應出一般人墮「常、斷二邊」的執著與愚蒙，因為，一般的凡夫只能片面地抓住

「出生」的表象而形成常見，抓住「消失」的表象而形成斷見。那要如何才能稱

得上「通達出沒」呢？ 

 

（二）「通達出沒是什麼？舉凡那個是有集法，所有的那個即是『有滅法』，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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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達出沒。」 

    欲善巧通達「生起與消失」的來龍去脈，則必深入了悟「有其來源的產生之

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samudayadharmin）即是「有其熄滅之由法所組成的

事物或現象」（nirodhadharmin），而「有其熄滅之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即是

「有其來源的產生之由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這正如《心經》所謂的「色即

是空，空即是色」，而且是雙向互相切換，故這兒不只是如第一、二會所說的「令

所有集法皆成滅法名獨覺菩提」的層次，以獨覺菩提只能「令有集法皆成滅法」

卻無法切換。就大乘行者而言，因地時就要有正確的認知與修行，如此才能朝向

「永斷一切習氣相續」的無上正等菩提。此外，尚需要知道，這已經進入到法性

之非造作、離分別的境界了，因為，若不是法性層次上根本是寂靜、熄滅，則不

論如何修行努力亦無法去除 dharmin (由諸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 而不再產生。

據此，亦可區別出上述之 astaṃ-gama (消失) 與 nirodha (熄滅) 的差別，因為前

者是現象法之生滅的世俗層次，而後者是寂靜之法性的勝義層次。 

 

（三）「所謂的『隨順平等性』於此中並不是任何一個項目就出現了，也非總括

的帶來了，不是任何事物擁有的『那樣子的本身的存在、那樣子的本身的出生』，

而那個即是熄滅。」 

    這裡的「平等性」（samatā）指的由根本層次的法性，由其所帶出的平等性。

而「隨順平等性」（samatānuyāta）則謂一切現象隨順於空性、不二、真如、平等

性之無為法性的基礎層次，而搭配著因緣和合而行去。因此帶出如下三點：其一、

並非任何一個項目單獨就出現了，所謂「孤法不生」是也。其二、也非任何一法

就總括而帶來了（samudāgacchati），即所謂由「它者」（tat）來掌控，一般凡夫因

為愚痴無明，皆無法看透這些深層因緣的來龍去脈，往往執迷於表淺之不無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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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次要的一因一緣，去大做文章造作種種有漏業，故而更復積聚了諸多生死因，

墮於輪迴苦海而永無出期。104 其三、也不是任何事物擁有的「那樣子的本身的

存在、那樣子的本身的出生」（tasya, yaḥ svabhāvaḥ sa svayaṃsaṃbhavaḥ），諸法

實相上，沒有那樣子的自性，也沒有那樣子的自己將自己產生，而在此之上也沒

有任何擁有彼上述二者。105 所以說這個就是熄滅（＝法性＝平等性）。 

 

（四）「而且於彼〔熄滅〕當中，並不是任何人物擁有了熄滅；集起與熄滅是無

間隔；舉凡於彼中產生是不存在的，於彼中熄滅也不存在，那個即是熄滅。」 

    任何人只要因緣條件俱足，就可以要證悟此境界，此並非獨佔的而只限定於

某一個體（如神）。「集起」與「熄滅」此二非概念般有間隔或絕然二分的，故謂

「集無間滅」（samudaya-anantara-nirodhaḥ），這裡用 anantara（無間）來說明此二

者「並不存在任何的差距或隔閡」，以彌補世間語詞之「限定與分別」的缺失，

而彰顯實相。凡隨著在那樣境界之中，則即「不生亦不滅」——「產生」（utpāda）

並不存在以及「熄滅」（nirodha）也不存在，前者謂並無本身是「產生」而靠自

己存在。此句僅排除自生，而非對「生」的全盤否定，故不墮「斷滅見」；後者

謂「熄滅」也不是跟「產生」相對的，在概念上可能是相對，但在義理上是毫無

相對可言。 

 

（五）「舉凡是通達集沒，其導向為不生不滅，那個即沒之通達，故被稱為『通

達出沒』。」 

																																																								
104 有關梵文之 tat (它者，the other; constitutive other; othering) 的描述說明，可參考參閱 蔡耀

明（2012，頁 57-58）。 
105 此將 tasya, yaḥ svabhāvaḥ sa svayaṃsaṃbhavaḥ 分二層次理解：yaḥ svabhāvaḥ 視為「五蘊」

（一般人的我＝「色是我」），而 tasya 視為「我」（宗義的我＝「色是我所」）；而 sa svayaṃ-
saṃbhavaḥ (它就是自生)，而此為 tasya 所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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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這 裡 得 到 了 一 條 很 重 要 的 結 論 ： 凡 是 通 達 有 其 來 源 的 產 生‧消 失

（ samudayâstaṃgama-prativedha ）， 而 此 目 標 是 為 了 導 向 不 生 亦 不 滅 （ an-

utpādāyânirodhāya）這個是消失的通達（astaṃgama-prativedha），這即謂「通達出

沒」或所謂「通達生起與消失」，換言之，可謂通達「生死的流轉與生死的還滅」。 

 

（六）「所謂的『通達』，其乃緣起的周遍認知，緣彼則此法就產生，即已經緣彼

後之此法亦並不存在，那個就被稱為『通達緣起』。」 

    所謂的「通達」（prati-vedha）即對緣起的周遍認知（parijñā），亦即是說，凡

背對著前面推動的前項目而走下去，那樣子新的項目就產生出來了，又正是背對

前項目而這樣新的項目亦不是本身的存在（yaṃ pratītya yo dharma utpadyate, tam 

eva pratītya sa dharmo na saṃvidyate），因此就這一套「緣起而空性」的貫通就被

稱為「通達緣起」（pratītyasamupāda-prativedha）。此中，saḥ dharmaḥ亦是不存在

（na saṃvidyate），亦即是新生之項目靠著諸推動的條件而成立的，並無本身的

存在或自性，故可達「緣起而空性」之理趣。玄奘此譯為「如是緣起都無所有」。

第一會有言「緣起之法都無自性，若法無自性則無所有，若無所有則不可念。」

意指菩薩摩訶薩不應以緣起之法思惟如來，不可著相，故第九會即說「不應以諸

相具足關於如來」，106 而第二會亦言「善諸菩薩摩訶薩住第七地時，應遠離二十

法。……十一者、應遠離緣起執……若菩薩摩訶薩觀緣起性都無所有、不可得故，

是為菩薩摩訶薩應遠離緣起執」，此等皆提及緣起都無所有、不可得，故不應執

著緣起。 

 

																																																								
106 因為，如來所講的之為具備著各個特徵，那樣的一回事，其實並非其本身即為具備著各個特

徵。參閱：參閱：蔡耀明主編，《世界文明原典選讀 V：佛教文明經典》（新北市：立續文化，

2017），頁 220-221。以下簡稱 蔡耀明（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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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那個就緣起的周遍認知，如同確實如此的情形（如實性），藉由不生〔通

達諸法緣起〕就被標示出來了，因為不生即緣起、緣起等同於不生，因此之故被

說名為『緣起』。」 

    像這個「緣起的周遍認知」（pratītyasamutpādasya parijñā），其乃如同確實一

貫的情形（yathā-bhūtatā），藉由不生而通達諸法緣起而就被指示出來了，因為不

生即是緣起、緣起即是不生。般若經典其實很簡單，只要「角度」正確則「一路

暢通」，此「角度」即緣起，順著此理而「一路暢通」達確實一貫的情形（如實

性），藏文為 ཇི་i་བ་བཞིན་P། (ji lta ba bzhin du)，意為「如實際的情形」。不過困難的是，

此需戒定慧的實際禪修行與通達的觀照才可能的。此外，「不生即緣起、緣起等

同於不生」（anutpādo pratītyasamutpādaḥ samo ’nutpādaḥ）相當於《心經》的「色

即是空，空即是色」（rūpaṃ śūnyatā śūnyataiva rūpaṃ），皆表示不生之空性與緣起

之萬有，此二層次可以互相切換。值得一提的是，此句 Śīlêndrabodhi 本另譯為

「不生者即緣起，不生平等之故」107 ，外表看似不同，但內涵是一致的。 

 

（八）「有關於物質之並非有邊、或並非無邊，如是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

組合的造作也並非有邊、或也並非無邊，分別式知覺也並非有邊、或也並非無邊。

以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

察了解為並非有邊性、亦非無邊性，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此段來自對物質等五蘊，做空性不二真如的考察，而洞察為般若波羅蜜多，

亦即是說，舉凡那個物質等五蘊之非有邊性、亦非無邊性 ⇒ 那個就是般若波羅

蜜多。此則帶出突破邊界的反思： (1) 非有邊：譬如桌子有邊界，然而稱之為「桌

																																																								
107 參閱：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0,片 51,行 7) 藏譯為：མི་dེ་བ་ནི་Nེན་ཅིང ་འmེལ་བར་འnང་ $ེ། 

མི་འnང་བ་མཉམ་པས་དེའི་8ིར། （mi skye bar ten cing ‘brel bar ‘byung ste, mi ‘byung ba mnyam pas de’i 
phy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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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並不單存地侷限在此範圍。首先，桌子需存在於地球之重力濕度等背景系統；

其次，如果稱之為「桌子」其邊界在此，則桌子 大，就像是國土疆域般不能碰

觸、不能侵犯，故有邊的話，其邊就會把大家擋在外面。然事實上，若用火刀等

外力，則桌子的邊不見了，故我們以為有邊，不過只是虛掛而已。我們人也是一

樣，若不小心皮開肉綻，人的邊就不是邊了。因此，我們所謂的「邊」都只是虛

掛的，因為與這個世間形成密不可分的關連。世間一切皆空性而積聚組成的，而

組成外表的形色樣貌，凡夫卻執迷於外表。 具力的邊為「國土／領域」，此造

成世界動盪不安乃至恐攻戰爭等。佛教用「法界」、用「相即相容」，因此通達這

些人為神為的邊界。故世間任何的邊界，皆是約定俗成而隨便做的、皆是虛掛的、

皆是非有邊的。如此，才不會被國土、三界、十方世界來硬生生的阻隔，般若經

典先把觀念打通，之後把能力開發出來，透過禪定、方便善巧、神變等修行的功

力，就可以在十方世界暢行無阻地去度化眾生。(2) 非無邊：無邊是相對於有邊

而設立的概念，佛教所說的「無邊」與世俗所謂的「無邊」不同，其一、佛教的

「無邊」並不是與「有邊」相對；其二、佛教的「無邊」基本的觀念為「邊不可

得」；其三、佛教的「無邊」用不二在講說。由於語詞，只能夠講有邊無邊的，

講有邊的是凡夫，講無邊的則與凡夫相對，這裡是般若波羅蜜多，其不二中道就

通達，因此就叫作「非有邊非無邊」。 

 

 

第四節、修證上的考察 

 

    這一節亦從倫理學上的 bhāvana (禪修／開發／使成實現) 來進行修證上的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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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地探究而可帶出如下的五點考察： 

 

（一）「所謂的『集起／出』其可以『往上而實現』來做另一適當涵義的說詞，

而所謂的「沒」，其可以用「熄滅」來做另一適當涵義的說詞，然並不如所講說

的跟著就有出沒④。」 

    所謂的「有其來源的產生」（samudaya），其可以用「往上而實現／產生」

（utpāda）來做增上的說詞；而所謂的「消失」（astaṃ-gama），其可以用「熄滅」

（nirodha）來做增上的說詞。此中，雖用「熄滅」來做「消失」之另一涵義的補

充說詞，但如上述此二者並不盡然等同，而屬不同的層次，亦即，nirodha 為法性

之寂靜境界，而 astaṃgama 只是世間波段結束的現象，故跟經般若經典請勿再將

nirodha 解釋成 cessation 了。然而，為什麼這裡要用 nirodha 為 astaṃgama 之增上

的說詞呢？因為，說明者可用語言此之施設工具，以不同層次的語詞、或概念來

講說，以做提昇修行趣入之效。反之，如果反覆只用同層次之詞，則只會原地打

轉而繞不出去，故而再次強調，所謂的「生起與消失」（udaya-astaṃgama）之深

刻意義的實際情形，並不像表面上文字層次的那個意思（然不如說④），換言之，

如果只肯斷就是如此，則只會變成說食數寶的學問家。般若經典所欲教導的並非

如是，而是應當走到第一線去做觀察與禪修。以禪定作為後盾，以上這些所講的

話才能「穿透語詞」而活起來，進而悟入而運用。 

（二）「舉凡任一之集起，其並非出法。善勇猛！因為，沒有任何等同的生起，

也不是它者就總括的帶來了，那個即隨順平等性，是故被稱為『集起』。」 

    此說“samudaya ≠ udayadharma” 即言「生即不生」，乍看之下，似有疑慮，然

此為了點醒學人應超越語言符號與邏輯的之平面層次。所謂「生即不生」，了解

此者才是對「生」的通達，因爲是通達其緣起空性之故、通達其法性之寂靜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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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反之，若是謂「生」不是就是「生」本身嗎？這樣子的話，反而如「同一律」

之邏輯般抓住概念本身，此就會如鐵板一塊般不通了，故《金剛經》言「凡所有

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接著，針對「生即不生」要進入此

之更深層次的禪觀，帶出三點：其一、因為沒有任何一個等同的生起（samasya 

udayaḥ），亦即是指「能生、所生」或「因、果」，此二者並非具有等同所擁有的

（samasya），例如，雖為父子母女之一個模子般，但此二不同儘管外表再怎麼相

似，因各具分別的心識，故非「等同的生起」。其二、也不是任何的它者總括就

帶來了（tat samudāgacchati），亦即是眾因緣生法，而非僅一個因素之「它者」，

如神、父母、時間、命運等即可總括或單一地來決定這一切，若執著此一定為產

生的原因，則形成「它者主義」（othering-ism）。其三、那個即是隨順平等性

（samatānuyāta）而搭配著因緣行去，此點則表示般若經典先基於根本層次的法

性，及其帶出的平等性、空性、不二、真如，接著再隨順緣起的流轉、修行的道

路，依著此種「長遠的趨勢」搭配諸因緣和合而運行，方能究竟的離苦得樂。相

較於一般凡夫，因看不穿悟不透，雖欲離苦得樂，然所行皆依「短淺的趨勢」，

且走且看沒有一長遠的目標與方向，故受苦於生死輪轉中。總之，若能如是的觀

察而了悟「因緣俱足條件推動而生起」之面向，方可被說為（tenôcyate）「有其來

源的產生／集起」（samudaya），換句話說，佛教會就所觀的「世間皆苦」特別帶

出造就生死輪迴之苦的運作因緣，以及修行上是如何漸次第以諸善因緣來帶動的

解脫或覺悟的道路。而這正好也可以看出，唯有透過深刻的禪修方可導出此洞察

的內涵。 

 

（三）「在沒有生的地方，於彼處何來滅？不滅〔層次切換〕為熄滅是緣起的隨

覺，〔層次切換為〕其並非總括而生起，那個就被說為『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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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聖者定慧等持的根本定之下，是無分別而離言法性的，在那樣子的

情形中生起是不存在的，更何況有熄滅？因為，離開相對分別的概念，故「生起」

都被解消掉了，則「熄滅」更是不存在了，是故「不生、不滅」離於言說、離於

分別。區別於「熄滅」（nirodha）之法性本自寂靜的無為法層次，就現象界的消

失、或波段的結束（astaṃgama）乃屬有為法層次。若只講到現象界，生起與消

失，則循環不已，並沒真正解決事情，以消失不代表沒有後續變化流程，應需更

進一步藉由禪修實踐來究竟離苦得樂，而生死流轉與還滅亦可視為修行上的相互

對應。其次，不滅切換為無為法性層次的熄滅——並不是熄滅本身有那個東西叫

做熄滅，因而隨順緣起的覺悟，其並非總括而生起，那個就被說為「緣起」。以

諸法實相搭配隨順覺悟（avabodha）則假名施設「緣起」。事實上，「緣起之法都

無自性，若法無自性則無所有」，故其不可念、不可得。 

 

（四）「舉凡那個事物為並非總括而生起，或非單獨而生起，亦非過去的、非未

來的、非現在的，不生的那回事之熄滅是不存在的，而凡是熄滅是不存在，則這

一套就被說為『不生智』。」 

    凡是那個事物為並非總括而生起、凡是那個事物為非單獨而生起，則那樣子

的事物乃非過去的（nâtīta/ नातीत）、非未來的（nânāgata/ नानागत）、非現在的（na 

pratyutpanna/ न प्रत्युत्पन्न），何以故？因為，於聖智之境界，勝義諦上之法性根本平

等一貫，無所謂過去、未來、現在；而現象諸行都是無窮盡的因緣變化，亦無所

謂過去、未來、現在——過去、未來、現在皆欠缺自己的存在、三世皆為空性。

除非界定一個有限的時段來談，但此也僅能於此有限的範圍來說而已，並不適合

用於諸法實相。而且，不生所擁有的熄滅是不存在的，由是這樣子的不生之通達

認知即「不生智」（anutpāda-jñāna），而此句玄奘譯為「若無有滅即無生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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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附帶一提的是「無生智」，由於屬形上學的說詞，應譯「不生智」較貼切，

然若順著古譯「無生智」則可於第一、二會中描述其特色，其一、菩薩摩訶薩大

乘相之十一智包括無生智；其二、所謂的「無生智」即「若智以無所得而為方便，

知有趣不復生，是為無生智。」亦即，菩薩以「無生智」盡知三有六趣乃空無自

性而不可得，故不會起惑造業而墮六道輪迴。108 其三、一切諸佛能成辦，皆依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作、無成，無生智轉，復能知此無轉因緣」，

是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是「諸佛母」，亦能如實示世間相。109 

 

（五）「藉由這樣子的智慧不生是被認知的，而此不更使產生，亦不證悟熄滅。

舉凡那個並不使產生，則那個也不必使熄滅，因為，正當生存在的時候，滅也被

施設出來了。凡是根據那個〔因緣〕而使產生，則一切法即是已經熄滅的，是被

認知的、是被觀見的、是被通達的、是被證悟的，是故被稱之為「熄滅是被證悟

的。」 

    首先，藉由「不生智」或「無生智」則通達認知「不生」（an-utpāda），故不

再落入生死輪迴，亦如上述第一會之「若智以無所得而為方便，知有趣不復生，

是為無生智。」此中，須知「不生智」的產生，並非只用僵化的概念來通達，而

是經由不斷的禪修之動態的運作，不證熄滅，以證、不證法不可得故，故玄奘本

於此譯為「由無生智更不復生亦不證滅」。其次，只要不出生，何需使熄滅，由

																																																								
108 見《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學觀品第二》：「諸菩薩摩訶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以無所得而

為方便，應圓滿十一智，謂苦智、集智、滅智、道智、盡智、無生智、法智、類智、世俗智、
他心智、如說智，如是諸智不可得故。」（T220 (1), vol. 5, p. 12a）；《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

辯大乘品第十五》：「菩薩摩訶薩大乘相者，謂法智、類智、世俗智、他心智、苦智、集智、滅

智、道智、盡智、無生智、如實智，是為菩薩摩訶薩大乘相。」、「世尊！云何無生智？善現！

若智以無所得而為方便，知有趣不復生，是為無生智。」（T220 (1), vol. 5, p. 300b-c） 
109 見《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佛母品第四十一》：「復次，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無

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作、無成，無生智轉，復能知此無轉因緣。是故，應知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諸佛，亦能如實示世間相。」（T220 (1), vol. 6, p. 56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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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安住於「不生不滅」， 因為，當產生正存在的時候，熄滅才被施設出來。 後，

舉凡根據根據煩惱，則生死輪迴就產生了，而以「不生」之通達認知，則一切法

即已熄滅。像這樣子地被認知的（jñāta）、是被觀見的（dṛṣta）、是被通達的

（pratividdha）、是被證悟的（sākṣātkṛta），因此故被稱為「熄滅是被證悟的」，即

四聖諦的「證滅」。玄奘本於此譯為「盡智」（kṣaya-jñāna），乍看下似乎有出入，

然「盡智」即「盡無知（無明）」，此不只是小乘之煩惱窮盡的「心解脫」，更是

大乘之無明窮盡的「慧解脫」，故亦為窮盡生死不復輪迴，故「證滅」可說是相

當於「盡智」。110 

 

 

 

 

 

 

 

 

 

 

 

 

 

 

																																																								
110 參考藏譯與日譯版有進一步說「滅知」等於「盡智」，故無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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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極限的考察 

 

 

    在《大般若經》中，處處可見無量（amita）、無數（asaṃkhya）、無邊（an-

anta）、「無際」（akoṭi）等對世界做無量無數開通的術語，正如《心經》之「照見

五蘊皆空」，此乃指的是菩薩正修行於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將五蘊等諸法目切

入其組成、打開其脈絡、看穿其過往的流程及其領域，通達此等皆無量無數無邊

而空性、不二、幻化而不可得。像這樣子的智慧觀照並非是反科學，正確地來說

應是「超科學」，因為，當今的物質科學，講究的是定性、定量、定數、與公式

化，而且需實驗量產方能實際為人所應用，就此而言，這些只不過是一種知識，

是大家約定俗成而朝向實用的目標所致成的，即便是目前 夯的「大數據」的說

法亦是如此。區別於此，般若經典要來教導的是智慧並非知識，故本章將先從「極

限問題」來作為考察的重點。 

 

 

第一節、相關概念的解明 

 

    經中出現關連「極限問題」的字詞的有「盡智」、「涅槃際」、「涅槃界」等，

以下就這些先做相關概念的解明： 

 

一、盡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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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智」的梵文為 kṣaya-jñāna（天城體：क्षयज्ञान），此詞分二個成分，前者前

者 kṣaya (m.) 源自於√kṣi (9P, 窮盡、盡滅) 而來的陽性名詞，譯為「窮盡」；而後

者 jñāna (n.) 源自於√jñā (9U, 認知) 而來的中性名詞，譯為「認知」。此中， 重

要的文法解讀為將此複合詞視為異格限定的依主釋（tatpuruṣa），則 jñāna 便可當

成動詞化而將 kṣaya 做為受詞，如此一來，此詞便可白話翻譯為「認知窮盡」、或

「如實知道窮盡」。111 那麼「窮盡」為何？簡單的說就是「窮盡無知」、「窮盡無

明」、或「窮盡貪嗔痴等愚癡」，此之道理將會於如下詳明。 

 

二、涅槃際 

    「涅槃際」的梵文為 nirvāṇa-koṭi（天城體：िनवार्णकोिट），此詞亦分二個成分，

前者 nir-vāṇa (n.) 乃源自於 nir-√vā (2P, 吹) 之過去被動分詞 vāṇa (ppp.) 而來的

中性名詞，意思為「被吹熄的」，延伸有「熄滅對世界的追逐」之意思，翻譯為

「涅槃」；後者為陰性名詞 koṭi (f., 邊際、端點)，端視其本身的詞性與文法結構，

則將此複合詞視為同格限定的持業釋（karmadhāraya），112 則將此詞譯為「涅槃

的邊際」。那麼「涅槃的邊際」為何？簡單的說就是「涅槃的邊際是無邊際可言」、

或「涅槃的邊際乃不可得的」，此之道理亦將會於如下詳明。 

 

三、涅槃界 

    「涅槃界」的梵文為 nirvāṇa-dhātu（天城體：िनवार्णधातु），此詞亦分二個成分，

前者如同前述；而後者 dhātu (m.)可作巨觀上的「界／領域」或微觀上的「成分

																																																								
111 像這種「將後者是為動詞而前者是為受詞」，不妨稱之為異格限定的「依主釋」（tatpuruṣa）

的文法解讀，此種小技巧若熟悉的話，則將會十分有助益地把梵文文本諸多出現的複合詞解讀

進去，如此也較容易地打開義理之門。 
112 雖然前述的「依主釋」（tatpuruṣa）的文法解讀頗好用，但也不是千篇一律的亂用，而端視

其本身的詞性、文法結構、或前後文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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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來解讀，於此脈絡下二種解法都可通順，因為，這正好呼應常言道的「其

大無外、其小無內」。此複合詞亦視為同格限定的持業釋，而合起來可譯為「涅

槃的領域」或「涅槃的組成要素」。那麼「涅槃的領域」在哪裡？或「涅槃的組

成要素」為何？簡單的說就是「涅槃的領域不在這兒、也不在那兒」、以及「涅

槃的組成要素乃不可得的」，此之道理亦將會於如下詳明。 

 

 

第二節、經證 

 

    這一節所引的經證分成本經（第十六會）與其他般若經二個部分： 

 

一、第十六會的經證 

 

（一）有關「盡智」（kṣaya-jñāna）的經證 

    世尊即言：“Kṣayajñānam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kṣīṇam ajñānam, tenôcyate 

kṣayajñānam iti. Kena kṣīṇam? akṣayatayā kṣīṇam, kṣayam asya na samanupaśyati. ”

（Hikata: p. 12/ l. 9 -11）其意思是「善勇猛！所謂的『認知窮盡』即無知的窮盡，

故名『認知窮盡』。藉由什麼而已盡？藉由非窮盡性而已盡，且看不到屬於任何

人的窮盡。 」 世 尊 又 言 ： “Ajñānaparijñâiṣā Suvikrānta-vikrāmiṃ-s-tenôcyate 

ajñānakṣayaḥ kṣayajñānam iti, na hy ajñānaṃ kṣayo vā ’kṣayo vā, vigama eṣa 

Suvikrāntavikrāmin jñāsyate, tenôcyate kṣayajñānam iti.”（Hikata: p. 12/ l. 12 -14）其

意思是「善勇猛！周遍認知無知，故被稱為『認知窮盡即盡智』，因為，沒有無

知之窮盡或不窮盡。善勇猛！這一套將被認知為遠離的情形（vigama），是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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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認知窮盡』。」世尊又言：“ Yathābhūta-parijñaiṣā Suvikrāntavikrāmiṃ-s-

tenôcyate vigama iti. Na kiṃcid anyad upalabhyate, idaṃ taj ajñānavigama iti. Jñānam 

eva nôpalabhyate, kutaḥ punar ajñānam; yasya kasyād vimuktis, tenôcyate 

kṣayajñānam iti; na punar yathôcyate. Yasya kṣayajñānam, tasya na kaścid vyavahāraḥ; 

api tu nirdeśa eṣa ajñānakṣaya iti vā kṣayajñānam iti. ” (p. 12, l. 14 - l. 19) 其意思是

「善勇猛！那個如實周遍認知就被稱為『遠離的情形』。沒有任何的它者被獲得，

這個說為『遠離無知的情形』。即使是知都不被獲得，更遑論是無知了。任何人

擁有從那個窮盡而來的解脫，那個就被稱為『認知窮盡』。雖是這樣的講說然不

如說⑤。舉凡具備著認知窮盡者，他不擁有任何言說，像這樣子的開示宣說即

謂『窮盡無知』或『認知窮盡』。」 

 

（二）有關「涅槃際」（nirvāṇa-koṭi）的經證 

    世 尊 即 言 ： “Iyaṃ Suvikrāntavikrāmin-n-akṣayakṣayajñānaparīkṣā sarvadha-

rmāṇāṃ yenâvabuddhā, sa kṣayajñānavigataḥ, akṣayakoṭim anuprāptaḥ, akoṭir 

nivāṇakoṭiḥ; na punar yathôcyate. Akoṭikā hi sarvadharmā, nirvāṇakoṭikāḥ. 

Sarvakoṭicchedo nirvāṇakoṭikār ity ucyate; na punar yathôcyate.”（Hikata: p. 12/ l. 19 

- 23）其意思是「善勇猛！這一套是就一切法的窮盡不窮盡之周遍觀察與通達認

知，而凡是悟入此者，他就遠離盡智，隨順到達不窮盡之際，而涅槃際即非邊際，

然不如所說⑥。因為，一切法是非邊際，涅槃際亦非邊際。斷一切邊際即『涅槃

際』，然不如所說⑦。」 

 

（三）有關「涅槃界」（nirvāṇa-dhātu）的經證 

    世尊又言：“Avacanīyaṃ nirvāṇaṃ sarvavyavahārasamucchinnam. Ayaṃ Su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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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āntavikrāmin nirvāṇadhātunirdeśaḥ, na punar yathā nirdiṣṭaḥ; anirdeśyo hi 

nirvāṇadhātuḥ, sarvanirdeśasamatikrāntaḥ sarvanirdeśasamucchinno nirvāṇadhātur, 

ayam ucyate lokottarāyā nirvedhikāyāḥ prajñāyā nirdeśo, yo ’yaṃ nirvāṇadhātur iti; na 

ca Suvikrāntavikrāmin nirvāṇadhātur deśastho, na pradeśasthaḥ; eṣo ’sya nirdeśa iti.”

（Hikata: p. 12/ l. 19 - p. 13, l. 4）其意思是「涅槃不是被說得中的且斷一切名言，

善勇猛！這即是涅槃界的開示，然不如所示⑧。因為，涅槃界是不被開示得中的，

涅槃界乃超越一切的開示、總斷一切的開示，這個被稱為『超出世間的通達式的

智慧之開示』，舉凡如是即稱『涅槃界』。又，善勇猛！涅槃界非可說方處在此在

彼，這即是『涅槃界的開示』。」 

 

二、第一、二會等之相關事例的經證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一會‧辯大乘品第十五》：「復次，善現！菩薩摩訶薩

大乘相者，謂法智、類智、世俗智、他心智、苦智、集智、滅智、道智、盡智、

無生智、如實智，是為菩薩摩訶薩大乘相……世尊！云何盡智？善現！若智以無

所得而為方便，知貪、瞋、癡盡，是為盡智。」（T220 (1), vol. 5, p. 300b-c）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會‧歡喜品第二》：「諸菩薩摩訶薩安住般若波羅蜜

經多以無所得為方便……應修習十一智，謂苦智、集智、滅智、道智、盡智、無

生智、法智、類智、世俗智、他心智、如說智，如是諸智不可得故。」（T220 (2), 

vol. 7, p. 7b-c）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會‧第十七念住等品》：「復次，善現！菩薩摩訶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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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相者，謂十一智。云何十一？謂法智、類智、他心智、世俗智、苦智、集智、

滅智、道智、盡智、無生智、如說智……云何盡智？善現！若智以無所得而為方

便，知貪、瞋、癡盡，是為盡智……善現當知！是為菩薩摩訶薩大乘相。」（T220 

(2), vol. 7, p. 80a-b）113 

 

 

第三節、學理上的考察 

 

    這一節亦從知識學上的 yathābhūta (如實)，另一形上學上的 yathāvattā (如如

性) 來進行學理上的考察。 

    就上述之經義的考察而帶出如下七要點： 

 

（一）「所謂的『認知窮盡』即無知的窮盡，故名『認知窮盡』。」 

    一開頭就將「盡智」亦即是「認知窮盡」界說為「無知的窮盡」（kṣayajñānam 

= ajñāna-kṣayaḥ），而此「無知」即可謂「無明」，如第一、二會說：「若智以無所

得而為方便，知貪、瞋、癡盡，是為盡智。」透過無所得的心態為其方法，如實

了知而使貪嗔癡三毒之無明窮盡，114這樣子的智慧，即為「盡智」。在這背後，

可看出如實認知的「實然」將會導致 100%的「應然」，因爲如實地知道窮盡（kṣaya），

則無論值遇任何順、逆境皆令貪嗔癡等三毒不再生起，如此遠離愚痴無明，故曰

真正的「實然」將會等同於「應然」。話雖說如此，但此與我們現實的狀況相違，

																																																								
113 此一段落亦先前地重複出現於第一會（《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會‧第十五辯大乘品》

（T220 (1), vol. 7, p. 80a-b））。 
114 此之「認知窮盡／盡智」不只是小乘之煩惱窮盡的「心解脫」，更是大乘之無明窮盡的「慧

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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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根據經驗常常值遇到較極端的對境時，不該起貪、起嗔卻身不由己的慾求、

生氣，據此，可以推知，我們縱然修學佛法多年，由於並未如實地觀察與如實的

通達了知，故而常常犯戒或退道。因此，如實（yathābhūta）觀察的訓練是何等重

要。 

 

（二）「藉由什麼而已盡？藉由非窮盡性而已盡，且看不到屬於任何人的窮盡。」 

    由於亦界說好：「認知窮盡即無知的窮盡」，那憑藉的是什麼？憑藉的是「非

窮盡性」（akṣayatā）之法性寂靜性而說為已經窮盡，此何以故？因為在法性無為

的無分別層次，無所謂能窮盡的智慧，無所謂所窮盡的無明或無知。一般人常會

以為無明需殺光光、無知需淨除乾乾淨淨，在這裡就牽涉到數量的問題，只要是

有數目或數量就有分別，有分別就無法窮盡，而分別有多少，無明或無知，豈不

沒完沒了？因此，領悟到無明並不可殺光光，無知亦無法除光光。那要如何去除

之呢？以緣起而空性的角度而觀察，無明或無知源自於不正思維為其主要條件而

產生的，而其本身亦是空性，當通達其根本上乃法性之無分別、寂靜性時，無所

謂對「無明或無知」去窮盡時，此時即通達了 akṣayatā而才能將無明或無知真正

的窮盡。既然到達此種無分別的境界，便沒有任何人擁有窮盡，若能窮盡則無「窮

盡的主人」，若「有窮盡的主人」則不能窮盡，因為真正的窮盡，則無所謂「主

人」去擁有生或滅，故謂「看不到屬於任何人的窮盡。」 

 

（三）「周遍認知無知，故被稱為『認知窮盡即盡知』，因為，沒有無知之窮盡或

不窮盡。」 

    當我們如是導正見解而損之又損則「即知、即明」，而處於「非窮盡性」之

法性寂靜，故覺悟出無明或無知並非要去趕盡殺絕的。如此漸成所謂的「周遍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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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無知」（ajñāna-parijñā），亦即是，通達了知當講到「無明或無知」時，則會有

「窮盡、不窮盡」之假名施設的概念的運作；然而，若進一步洞察了解到「無明

或無知」並非落入「窮盡、不窮盡」之對立的兩邊，且其法性乃寂靜而離分別的，

是故謂「無知並不是窮盡、或不窮盡」（na ajñānaṃ ksayo vā ’kṣayo vā）之不二中

道，此就被稱為「認知窮盡即盡智」。115 

 

（四）「即使是知都不被獲得，更遑論是無知了。任何人擁有從那個窮盡而來的

解脫，那個就被稱為『認知窮盡』。」 

    常人皆以分別與自我保存來看待這個世界，故一輩子都在追求，當追到手了，

就會認為這個東西被我得到了（upa-labhayate），殊不知，得到終只是短暫一時的，

終連自己的身體都「不為汝所有」，那究竟又得到些什麼？又失去了些什麼？

故具備著「如實知道窮盡」的行者，是不會起「我得到盡智」之想，更何況智慧

類似於開放的軟體，開誠布公而不會佔為己有，若有人說「這是我的智慧」，則

非智慧，以智慧無所得故。此即呼應第一、二會的「若智以無所得而為方便，知

貪、瞋、癡盡，是為盡智」。其次，無知是因緣所生法，智慧是修出來的，縱使

修出一點智慧，也不會抱殘守缺而自以為是，而應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向佛菩

薩們效法學習。 

 

（五）「雖是這樣的講說然不如說⑤～⑧」 

    上引的經證，出現了四次的「然不如說」，為十九次當中，頻率 高之處，

短短一段卻佔了五分之一以上（21%），這或許是因為，這段聚焦於「盡智」、「涅

																																																								
115 此中需說明：「盡智」即是「認知窮盡」或「如實知道窮盡」，此三者都是 kṣayajñāna，當在

翻譯或解讀時，為了文義上的順暢、或為了理解上的方便，故此三者常會相互對調而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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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際」、「涅槃界」等極限的問題上。而這原本是一般凡夫平常不會、也不敢去碰

觸的問題，正如阿含經典談到佛世之「十四無記」，當面對外道興沖沖地來詢問

世界是有常無常、世界是有邊無邊、是命是身或命異身異等問題，佛陀一概以《中

阿含經‧箭喻經》之「猶如有人身被毒箭」的譬喻，趕緊解毒，沒時間問是誰（who）、

是何（what/ how）、為什麼（why）等問題來做類似的回答。小乘的阿含經典這

樣的處理是應機、應時還說得過去，但這兒是大乘的般若經典，非僅是出離的解

脫道，而是要對這整個世界進行如實觀察、如理思惟而起周遍認知的菩提道，當

然不能含糊了帶過去。總之，prajñāpāramitā之無窮盡的透徹了解，欲將智慧做成

極致，故極限問題不可不談，且還要很深刻、詳盡地解說，不只是現象界的一切

法，連熄滅煩惱與無知的「涅槃際／涅槃界」亦要詳談，也正因為是如此重要且

複雜，116 故以諸多篇幅來講說，但又怕聽聞者會追逐文字概念，故諸多用「然

不如說」來去蔽顯實，俾使消融而揚棄之。 

 

（六）「一切法是非邊際，涅槃際亦非邊際，斷一切邊際即『涅槃際』」 

    般若經典講的是煩惱與無知（無明）皆需窮盡。因此，不只在情意上正確，

而且在認知上亦正確，亦即，外表形成正知正見，內涵對於有關的分別與概念，

憑藉著觀察、洞察而通通都看破手腳。換言之，若在任一領域內，若還浮現出攪

動的情意，以及浮現上下、東西的界限之邊際的分別與概念，則我們在此領域就

僅僅做成世間的，而就不是涅槃。因此，若在任一領域內，皆不浮現任何貪嗔等

情意、皆不浮現任何邊際的分別與概念，故就切斷一切邊際就被稱為「涅槃的邊

際」（nirvāṇakoṭi）。因此之故，修行者可不受任何邊際的限制而處於不起煩惱與

																																																								
116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四種由正題和反題組成的「二律背反」（Antinomy）也正好

說明此情況，因為，這不是人類層次可以處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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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之「即內在即超越」，此更可以擴大地來說，從人世間到欲界、到色界、乃

至到無色界皆一望無際而非邊際。玄奘此譯為「諸際永斷名涅槃際」。 

 

（七）「涅槃不是被說得中的且斷一切名言，善勇猛！這即是涅槃界的開示，然

不如所示⑧。」 

    這句話需注意的是：事情，此譬如「涅槃」，不是不能被講說，而是講得適

切與否，講得能否有帶出智慧、修行。然進一步更需知的是，無論是怎樣的適切

的與善巧的開示，「涅槃」這個概念並不可被講得中的、講得到的，充其量此開

示僅僅是施設的指稱作用，與方便的理解作用罷了。區別於此，西方哲學的真理

觀的理論就有符應說（the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就是可以被講得中的、

講得到的，而且應該是被講到說中之「名實相符」，這才是真理。此外，就有關

涅槃界的開示， 重要的是「不起以上這些有關解釋邊際之言說的分別與執著」。

因為，經由這一套講說開示，很清楚世間的連結綑綁源於分別認知，故以切斷

（chinnam）來開發出通達的智慧，亦即，該使用言說時大方地使用，然不會被

所用的言說把自捆綁住，因爲，很清楚言說的限定與過患，故該切斷時就切斷。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九會能斷金剛分‧300 頌》（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vajracchedikā nāma triśatikā prajñāpāramitā）即是針對此說。然而，再次（然不如

說⑧）提醒，所開示的話語雖然是這樣子的講，但於實相上或修行的境界上，並

不如所說的那樣，之後，消融揚棄之，繼續朝無量無邊的通達而邁進。 

 

 

第四節、修證上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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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節亦從倫理學上的 bhāvana (禪修／開發／使成實現) 來進行修證上的考

察。 

    如是的考察而帶出如下六要點： 

 

（一）「這一套將被認知為遠離的情形（vigama），是故被稱為『認知窮盡』。」 

    此謂當修行者具備著「窮盡無知」（ajñānakṣayaḥ）的盡智時，接下來他不會

像世人去炫耀宣傳、打廣告或出書教學闖出名聲等，反過來，他將會對事情看通

後之超越式的「揚長而去」，換句話說，乃對生命如實地周遍認知，之後便以超

越的方式而揚長而去——解脫道以無常故苦，故遠離（厭離）；菩提道以離開無

知而形成周遍認知，因此之故這一套被說為「遠離的情形」。此不妨用《解深密

經》之「三無自性」的角度來切入，首先，未修凡夫用「遍計所執性」去做二分

區別而執取概念；接著，修行者開始用「依他起性」之解開推動的條件去打通；

後，當修有所成時用「圓成實性」之離開前二者，而成辦認知圓滿的真如法性

慧，進而揚長而去。此時，他就離開凡夫僵化死板的情形，離開凡夫不斷起惑造

業生死輪迴的情形，故具備著盡智而為「遠離的情形」。 

 

（二）「那個如實周遍認知就被稱為『遠離的情形』。沒有任何的它者被獲得，這

個說為『遠離無知的情形』。」 

    此句話十分顯示除了上述「真俗不二」之知識學與形上學不可分外，更顯示

當如實之周遍認知（yathā-bhūtaparijñā）「實然」之後，便會確實地去實踐「應然」，

此二可謂是無縫接軌，不會有什麼明知不可去做而因按耐不住失控而後悔的情形，

若常在追悔己過，應當多從般若經典研讀，而帶入這種如實或如理的周遍認知，

將會如戰鬥機直接昇空，不會惑於世間這種情意的攪動，而輕易地切線離開（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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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故不會被任何藉口的「它者」117 ——例如身體、心態、他人、命運、神或

上帝——來綁架，如是便超凡入聖，不再起惑造業而攪動著生死輪，故曰「遠離

無知的情形」。 

 

（三）「云何盡智？善現！若智以無所得而為方便，知貪、瞋、癡盡，是為盡智……

善現當知！是為菩薩摩訶薩大乘相。」 

  此段出現於第一、二會的經文，主要談到「十一智」（法智、類智、他心智、

世俗智  、苦智、集智、滅智、道智、盡智、無生智、如實智或如說智）是「菩

薩摩訶薩大乘相者」，其中亦包括「盡智」。據此可推得，第十六會中所謂的「認

知窮盡」或「窮盡無知或無明」應該不只是小乘之煩惱窮盡的「心解脫」，而更

是大乘之無明窮盡的「慧解脫」。118 此外，所謂的「窮盡」（kṣaya）情形，可類

比俗諺：「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當在以分別心不斷地探尋究竟之

端而求不到時， 後死了這條心（熄滅分別）時，卻露出光明的時刻——法性寂

滅的曙光。更有甚者，大乘菩薩摩訶薩既不落入輪迴端，也不落入寂滅端，亦即

是深知涅槃而不離於生死，所以能安住「無住涅槃 」而遊生死，其可自在切換，

而千百億化身，度化無邊眾生。以是故，窮盡非窮盡，因爲窮盡方才發揮無比威

力。 

 

																																																								
117 眾因緣生法，而非僅一個因素之「它者」（anyad/ tad），如神、父母、時間、命運等即可總

括或單一地來決定這一切，若執著此一定為產生的原因，則形成「它者主義」（othering-ism）。

一般凡夫因為愚痴無明，皆無法看透這些深層因緣的來龍去脈，往往執迷於表淺之不無相干或

次要的一因一緣，去大做文章造作種種有漏業，故而更復積聚了諸多生死因，墮於輪迴苦海而

永無出期。有關梵文之 tad (它者，the other; constitutive other; othering) 的描述說明，可參考參

閱 蔡耀明（2012，頁 57-58）。 
118 《雜阿含第 710 經》：「是故，比丘！離貪欲者心解脫，離無明者慧解脫。若彼比丘離貪欲，

心解脫，得身作證；離無明，慧解脫，是名比丘斷愛縛結，慢無間等，究竟苦邊。」（T99, vol. 
2, 19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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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這一套是就一切法的窮盡不窮盡之周遍觀察與通達認知，而凡是悟入此

者，他就遠離盡智，隨順到達不窮盡之際」 

    當般若經典對「不窮盡、窮盡」進行周遍觀察（parīkṣā）而通達認知（jñāna）

形成智慧時，則對文字概念只會視為假名施設的工具而揚棄，接著隨著持續不斷

地修行，這些的因緣、程序、切換就帶出來，之後觀此二概念（akṣaya-kṣaya）為

不二的、不可得的。又正因為般若經典是要把通達的道路做無限的貫通，不斷地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朝向圓滿的菩提，故不只會是滿足於現前的證悟（盡智）

就好了，如是便「遠離盡智」。119 又何以「隨順到達不窮盡之際」（akṣaya-koṭim 

anuprāptaḥ）？事實上，不窮盡之邊際可以隨順而達到，因為，首先，行者就認

知這個世界是空性、無量無數無邊，因此這個世界是不窮盡；其次，雖是不窮盡，

然而修行上先設定一有相或有限的目標邊際入手，如先把三界六道的邊際（＝不

窮盡之邊際／akṣaya-koṭi）先隨順而修到手（anuprāptaḥ）；之後，擴大為小千世

界、中千世界，作為觀察修行運作的範圍，之後再三千大千世界。《大般若波羅

蜜多經》甚至更往東方無量無數無邊的世界等，作為接下來的目標，因此所謂的

「揚長而去」就是去到下一波段的邊際（akṣaya-koṭim，不窮盡之邊際）。此即般

若經典何以能如此務實地來做到 prajñāpāramitā，因其實際地攻城略地往智慧之

極致來提昇，故智慧就漸次地達到極致，故其並非在相對概念原地打轉或預設一

個它者，而是在藴界處諸法形成根據地，之後於此藴界處諸法通達緣起空性，進

而將空性打開為「十八空」、「二十空」，之後就「不二中道」，因此就可以把「不

窮盡之邊際」一個、一個的邊際皆可隨順而達到。 

 

																																																								
119 此正如《心經》之「揭帝、揭帝、般羅揭帝、般羅僧揭帝、菩提僧莎訶」（T251, vol. 8, p. 
848c）。而玄奘譯於此譯為「若如是知便離盡智」（T220(16), vol. 7, p. 1069b）。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514	

（五）「而涅槃際即非邊際。」 

    此處云：「為何涅槃的邊際是無邊際可言的」？因為此整段經文主旨乃「認

知窮盡」（盡智），因此要講的不只是窮盡煩惱，更是窮盡無知（無明），而窮盡

此二者後，就形成無上涅槃——諸佛如來無上正等覺之無住涅槃。就解脫道的修

行者，其涅槃在三界六道的範圍而做出來的，不是於三千大千世界的格局所做出

來的，也不是來針對度化眾生而做的，僅為自度不產生煩惱而安住其涅槃，故其

涅槃範圍很狹隘，且不與世間眾生等有情緒上的糾葛而揚長而去而已。而菩提道

的修行者則非如此，因為其須面對這世界之眾生的林林總總的困苦、問題，而照

樣把涅槃做出來，故其涅槃範圍廣闊而非邊際，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其涅槃界，甚

至十方無量無數世界就是其涅槃界，亦即，菩薩通過其版圖的開疆闢土，其界就

不斷自然地拓展出來了，因為智慧與解脫之涅槃，這二者乃無限通達！至於凡夫，

則以上皆非，較佳的情況為於其專精領域有其知識、學問，然對窮盡煩惱、窮盡

無知之領域則是完全做不出來。 

 

（六）「涅槃界是不被開示得中的，涅槃界乃超越一切的開示、總斷一切的開示，

這個被稱為『超出世間的通達式的智慧之開示』，舉凡如是即稱『涅槃界』。涅槃

界非可說方處在此在彼，這即是『涅槃界的開示』。」 

    能夠了知涅槃界是不被開示得中的、是超越一切的開示、是總斷一切的開示

分別的，此乃是「超出世間的通達式的智慧」（lokottarā nirvedhika-prajñā）才可

講說出來的開示。要了知，就一般的人總是會指著對象而問是什麼？住在哪裡？

但這裡所說的「涅槃界」並不是居住在初步的方位（deśastha）、或是進一步的方

位（pradeśastha），不在此處亦不再彼處，因為，「涅槃界」是修出來的，是離分

別概念的法性寂靜層次，此早已超越言說層次，需實證悟入（乃至安住）涅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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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相。玄奘本於此異曲同工的譯為「是故涅槃實不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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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如如性的考察 

 

 

 

    「如如性」的梵文為 yathāvattā，將其三分：yathā (如此) –vat (如同／當副詞) 

–tā (性)，所以直譯為「如同如此性」、或「如此地性」，而有「條理之如此一貫的

情形」的意思，玄奘的漢譯有時為「如理」、有時為「如所有性」。而此亦為本論

文考察十九個「然不如說」之相關論題之趣入法義的線索之一，120 就此而言，

可將一切法帶至所謂的「彼岸」（pāra）的境地，亦即是，將諸事物或現象之所有

面向，觀察到 究竟、 極致的地步，無論是就其領域、或流程、或道路而貫徹

到 終點線、或終點站。果若如是，則從深度挖掘下去可到達「法性」（dharmatā）

的層次，從廣度拓展下去可到達「法界」（dharma-dhātu）的層次，而從時空延伸

延展下去則到達「真如」（tathatā）的境地。而就「真如」而言，其為《大般若經》

之代表，正如我們說「法界」其為《華嚴經》之代表一樣，以是故《大般若經》

第一、二、三、四、五、十六會等，皆有「真如」品，事實上，「法界」亦即是

「真如」之增語。121 既然「真如」如此重要，本章即是以其為核心概念而建構

																																																								
120 另一為如實（yathābhūta）或如實性（yathābhūtatā）。 
121	 而第六會的「法界品」亦是「真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六會‧法界品第四》：「爾時，最

勝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法界？』佛告最勝：『天王當知！法界即是不虛妄性。』『世尊！

云何不虛妄性？』『天王！即是不變異性。』『世尊！云何不變異性？』『天王！即是諸法真

如。』『世尊！何謂諸法真如？』『天王當知！真如深妙，但可智知非言能說。何以故？諸法真

如，過諸文字離語言境，一切語業不能行故；離諸戲論，絕諸分別；無此無彼，離相無相；遠

離尋伺，過尋伺境；無想無相，超過二境；遠離愚夫，過愚夫境；超諸魔事，離諸障惑；非識

所了，住無所住寂靜聖智及無分別後得智境，無我、我所；求不可得，無取無捨；無染無著，

清淨離垢；最勝第一，性常不變，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性相常住。天王當知！是為法界。諸菩

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證法界，多百千種難行苦行，令諸有情皆得通達。天王！是名實

相般若波羅蜜多、真如、實際、無分別相、不思議界，亦名真空及一切智、一切相智、不二法
界。』」（T220 (6), vol. 7, p. 929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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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 

 

 

第一節、相關概念的解明 

 

    第十六會出現關連「如如性」的字詞主要的有「真如」（tathatā）、「不虛妄性」

（avitathatā）、「不變異性」（ananyatathatā）、「如所有性」（yathāvattathatā） 

，而次要相關連的則有「彼岸」（pāra）、「度彼岸」（pāramitā）、「智慧度彼岸」

（prajñāpāramitā）、「本性」（prakṛti）等。122 

以下就這些詞一、一做相關概念的解明： 

 

一、真如 

    「真如」的梵文為 tathatā（天城體：तथता），此詞由副詞 tatha (如是／如此)

接上陰性抽象詞尾-tā(性)所合起來成的陰性名詞，可直譯為「如是性」、「如此性」、

或「如是一貫的條理」，具有「條理之平等一貫的情形」的意思，玄奘漢譯為「真

如」。首先，不要以為「真如」是另外存在的什麼東西，「真如」就在蘊界處諸法

去打通「如是一貫」，此為內在通達式的，不像講「真常系」之斷頭，其乃離開

蘊界處諸法在談論，故離開蘊界處諸法無所謂空性、非我、如來藏。123 其次，

「真如」也不是在色（rūpa）等五蘊裡面，而是順著這些條件的推動，目前就跳

																																																								
122 而在《大般若經》之中，屬於同等層次的尚有：法界（dharmadhātu）、法性（dharmatā）、平

等性（samatā）、實際（bhūtakoti）、虛空界（ākāśa-dhātu）、不思議界（acintya-dhātu）等相關之

詞。	
123 學界有謂「性空唯名系」、「虛妄唯識系」與「真常唯心系」等三系之說、或是「中觀」、「唯

識」、「如來藏」等三大學派之建立，此等皆非包括《大般若經》、《解深密經》、《勝鬘經》、《如

來藏經》等之大乘經典的意趣。此中 主要關鍵即：若不從蘊界處一切法入手，而內在建構式

的「自然智」（svayam-bhūjñāna）之了悟，則大概只能在概念上打轉而不解經義。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518	

出來組合成蘊界處諸法，又繼續走下去，由於此是一種「內在式」的情形，故藉

由此種內在建構式的通達而呼應出「自然智」（svayambhū-jñāna）。 後，般若經

典會講煩惱之真如、無明之真如，亦即任何跑出來的，包括像造惡業等成為問題

的，通通有這些為什麼會成為無明、為什麼會造惡業的背後推動的條件條理，以

及無明造惡之後可如何發展，如阿含經典之「捨離無明而生明」，一方面看出無

明如何產生，一方面看出無明的盡頭彼岸。《心經》更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T251, vol.8, 848c），亦即，諸法實相不是片面存在著無明，也不是片面存在著

無明之窮盡之不二中道，這些都在帶出「真如」。要言之，有三要點，（一）不要

離開蘊界處諸法，而以為另外有存在一個東西叫做「真如」；（二）所謂的「真如」

乃世界任何項目之「如是一貫」的條理；（三）此條理即 yathā ~ tathā～(隨著…跟

著…／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此即導出三條的道路：1. 隨著緣起的流轉，而

跟著（tathā）凡夫就而不斷地生死輪迴，亦即造業受報之道；2. 隨著緣起的還滅，

而跟著（tathā）就寂靜涅槃，亦即解脫道；3. 隨著自度度他六度萬行，而跟著

（tathā）就圓滿成佛，亦即菩提道。天底下沒有例外，天底下也沒有奇蹟。124 

    此外，「真如」就像大乘修行者們的生命的座標，當菩薩們處於廣大無垠的

生命世界與行於無限長遠的生命歷程之中，必須要有方向座標，方才不致迷失而

能夠朝向一切智智前進。般若經典之核心概念「般若波羅蜜多」亦即是智慧貫徹

到底。而世界有多廣大，智慧涵蓋的範圍，就有多廣大；生命歷程、修行的道路

有多長遠，智慧所要去進展、突破的，整個也跟著就有多長遠。因此大乘道的行

者們，需要一個類似生命之座標來導航方不致迷失方向。而使得這個世界，能夠

如此無垠廣大、歷程能夠如此無限長遠，其根本的座標怎麼樣？根本的座標，在

																																																								
124 若真有什麼奇蹟，也不過是「感應」而已，正如打一通電話般，跟佛菩薩乃至神鬼的感應，

亦是因緣，亦是用一種僥倖的心理、或傻傻的虔誠、或某種定力的修行等不同運作的條件推

動，關連的感應就不同而已。佛教不會追求感應，佛教只會腳踏實地的修行，把持戒的戒德戒

行、禪修的定力、觀察世界的智慧、包括方便願力等開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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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經》就是「真如」，以及其相係屬的「不虛妄性」、「不變異性」、「法性」、

「法界」、「實際」等等。 

    又，「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法性」、「法界」、「實際」亦可視

為一切法的根本向度。在根本向度，大家平等。例如在中學過的數學，當中的幾

何，這些圓形、方形、或各式各樣立體的，通通都在數學的 X 軸、Y 軸、Z 軸弄

出來。因此，我們所畫出來的幾何圖形千差萬別，可是大家都是用 X 軸、Y 軸、

Z 軸這些根本向度在表現。於此亦同，這裡要講「平等性」（samatā），125 我們看

世間，凡夫往個體、往差異、往分別而延伸、而計較、追逐之類的，越是如此，

在這世間就越熱鬧。關連的，失落了什麼？失落了叫智慧。正如同我們把這些外

表畫出來的，看進去其根本的座標、或向度，接下來，看進去其根本的向度，大

家就看進其平等性，接下來，如果所謂的切進去，白話文叫掌握住根本的座標，

你要畫出什麼，都可以畫出什麼，這叫變化身。我們看不清楚大家的座標、看不

清楚大家因緣生、推動條件，我們只是捕捉目前畫出來的東西。這跟《華嚴經》

心如工畫師，畫出各式各樣的，凡夫就捕捉、追逐畫出來的圖樣，做這些認定、

標籤、包括分別。 

 

二、不虛妄性 

    「不虛妄性」的梵文為 avitathatā（天城體：अिवतथता），此詞是由 vi-tatha (adj., 

																																																								
125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會‧真如品第五十二》：「若色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

如，皆一真如無二無別，亦無窮盡……若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
真如，皆一真如無二無別，亦無窮盡。」（T220 (2), vol. 7, p. 52a）一切法之真如、之平等性：

（一）譬如如來，正如同我們說學生、教師、狗狗貓貓，接下來，要把如來來彰顯這個如來、

那個如來；這個學生那個學生，是不是大家在根本上都是一樣的？根本上一樣，叫平等性。

（二）這個如來、那個如來，這個學生、那個學生，都一樣。問題是，就什麼一樣？長得一樣

嗎？做的一樣嗎？講的一樣嗎？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在於：成為如來之如是一貫叫如來之真

如，以如來之真如，帶出的，叫平等性。（三）當帶出過去之如是一貫所打開的平等性，藉由此

過去之真如的平等性，才支持如來真如之平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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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真實／虛妄) 之後加上陰性抽象接尾音節-tā (性)，而成為 vi-tathatā (f., 虛妄性)，

再於其前接上否定的接頭音節 a-，合起來的陰性抽象名詞譯為「不虛妄性」、或

「一貫皆非偏離的情形」。區別於佛法之「如是一貫」的 tathatā，而另起爐灶之

背離（vi-）事情真實情形，而如此的顛倒錯謬之說。就此而言，若一路走來整個

都沒有偏離、沒有顛倒、沒有錯謬之於負面上的遠離，而關連地形成非偏離的說

法，即可講說為「不虛妄性」。在此，沿著主帥「真如」之如是一貫的路線，特

別側重「並非偏離的情形」、或「一貫皆非偏離的情形」，而這一點就誠如上述之

憑藉著「真如」之座標，而來導菩薩航行於廣大無垠的生命世界與長遠無限的生

命流程，亦才不至於偏離方向地朝向一切智智，抑或方才不致於令成就無上菩提

變為虛妄而不真實。 

 

三、不變異性 

    「不變異性」的梵文為 ananyatathatā（天城體：अनन्यतथता），此詞是由 anya-

tatha (adj., 其他的真理) 之後加上陰性抽象接尾音節-tā (性)，而成為 anya-tathatā 

(f., 其他真理的情形)，再於其前接上否定的接頭音節 an-，合起來的陰性抽象名

詞譯為「不變異性」、或「別無其他真理的情形」。此乃就「真如」而另外帶出其

他的真理，然而，導向一切智智之座標，除了「真如」而並無其他的（ananya）

真理。在此，還是沿著主帥「真如」之如是一貫的路線，特別側重「除此無餘真

理的情形」、或「一貫皆非變異的情形」。 

 

四、如所有性 

    「如所有性」的梵文為 yathāvat-tathatā（天城體：यथावत्तथता），此因性抽象之

複合詞為 yathāvat (如如)與 tathatā(真如)形成同格限定的持業釋，合起來直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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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有之真如」、或「以如所有而如此一貫」，玄奘本將此漢譯為「如所有性」，

然此與前面講的 yathāvat-bhāvikatā (如所有性) 略有不同，其側重任何的 tathatā

都來自 yathāvattā (如如性)，亦即，tathatā等於 yathā ~ tathā～ (隨著…跟著…)，

故又可譯為「隨著所有的…跟著…／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倒底是怎麼樣這

個世界就存在？倒底是怎麼樣眾生就存在？tathatā大致上就把使得世界與眾生，

能夠如此存在之隨順的條理，如此一貫的帶出來。因此，可以導出 yathā ~ tathā

～之重點有三：(1) 隨著（yathā）所造惡業，凡夫就承受苦果（隨業受報），在受

苦當中，卻仍然不明就理而怪來怪去的；(2) 隨著（yathā）解脫道之空性、非我、

寂靜，則證解脫涅槃；(3) 隨著（yathā）菩提道之自度度他、度化眾生而圓滿福

慧二資糧，則證無上正等覺之無住涅槃。 

 

五、彼岸－度彼岸－智慧度彼岸 

    「彼岸」的梵文為 pāra（天城體：पार），此中性名詞一說源自 para (adj., 其

他的) ，或是更適切地說，其乃由√pṛ (橫跨而過、超過、引導至) 而來，藉由超

越河流，渡過到河流的另外一邊，故譯為「彼岸」。相對於此，就把 āra (此岸／

尖端、邊端／敵軍) 譯為「此岸」，而藏譯分別為 r་རོལ། ( tshu rol) 與 ཕ་རོལ། (pha rol)。

由於是屬於從如如性或如所有性之觀察的層次，故一定就會觸及到 終、 後的

「彼岸」這個概念，更何況「智慧到彼岸」亦是從此詞出發。故扼要地說：（一）

所謂的「彼岸」（pāra）即事情就其領域、就其流程、就其道路而貫徹到底之終點

線、終點站；（二）進一步來說，所謂的「度彼岸」（pāram-itā）即把事情就其領

域、就其流程、就其道路而貫徹到底，走到所謂的終點線、終點站；（三） 終

地說，所謂的「智慧度彼岸」（prajñā-pāram-itā）即是度智慧的路徑的彼岸，亦即

就把智慧貫徹倒底。此中，「智慧」（prajñā）起源於觀察緣起，了悟空性、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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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不二而來，然這只是初步，須要貫徹到底，走到所謂的終點線、終點站，才

是所謂得「智慧度彼岸」。 

 

六、本性 

    「本性」的梵文為 prakṛti（天城體：प्रकृित），此陰性名詞乃源自√kṛ (8U, 造

作)而來的，在於其前加上接頭音節 pra-(朝向)，合起來有「朝向造作」的意思，

玄奘漢譯為「本性」。而 pra-kṛti (本性) 主要的義理是指：不受到條件推動的、

非組合的、非變動不居、非因緣添加而為事情於根本上的情形。相對於此詞，saṃs-

kṛta (有為的／湊合之造作)乃為條件推動而造作的、合成的、變動不居而波段式

結束的。此詞常與一法目做連結，譬如 rūpa-prakṛti (物質之本性)即是謂有為的物

質世界，都是關連的條件而產生的，然只要不讓那些關連的條件形成而產生作用，

這個世界就不再是五花八門、琳瑯滿目，藉由如此抽象地看進去，這就是「物質

之本性」。又如 citta-prakṛti (心之本性) 指心態之不受到條件推動的、非組合的、

非變動不居、非因緣添加而為事情於根本上的情形，常言「心之本性清淨光明」。

再如 bodhi-prakṛti(菩提之本性) 指並非語詞上所講的菩提，也不只是修出來的菩

提，而是要對語詞概念與所修出來的來穿透到其根本，此乃不受到任何條件造作

推動，不經歷這些變動不居的，以及不會壞滅的，這個即稱為「菩提之本性」。

總之，pra-kṛti 相當於英文的 essential nature，即本質自然的情況。 

 

七、法界 

    「法界」的梵文為 dharmadhātu（天城體：धमर्धातु），此陽性複合詞乃由

dharma(法目／項目)與 dhātu (領域／要素) 合起來所形成同格限定的持業釋。此

中，「法」（dharma）乃謂世界各式各樣的現象都是由關連的項目在組成而推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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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關連的項目就用「法」在做表示。而「界」（dhātu）則表「要素或領域」，

故合起來有「一切的項目作為要素」或「一切的項目在世界、在修行所運行開來

的領域」之義，玄奘漢譯為「法界」，而戶崎宏正本日譯為「存在界」。大乘佛教

的法界觀，亦即是，天下的事情都不是孤立的，從蘊處界諸法，特別是第五蘊

vijñāna (識／分別式知覺)，以 vijñāna 做為關鍵入手處，打通其彼岸（pāra），整

個變化流程之極致，當這個流程一打開，一切法就出來了。譬如說「我存在」，

那是騙人的，但是如果就把如此之蘊處界諸法，包括我們呼吸的空氣，什麼品質、

怎麼來的，我們吃的食物怎麼來的，我們以前在哪邊投胎、出生、活動，全部帶

出來。所以順著任何眾生的這些因緣變化流程，涉及的這些怎麼組成、活動、怎

麼跟他眾生交涉、怎麼修行的，如此「法界」就出來了。這個是先把 vijñānasya 

pāra 之主軸帶出來，順著此主軸，帶出一切法之彼岸，其窮盡的流程全部就出來

了，此之謂「法界」。 

 

 

第二節、經證 

 

    這一節所引的經證分成本經（第十六會）與其他般若經二個部分： 

 

一、第十六會的經證 

 

（一）與「如如性」（yathāvattā）相關的「彼岸」（pāra）、「本性」（prakṛti）的

經證 

    世尊即言：“Na rūpaṃ prajñāpāramitā, peyālam evaṃ na vedanā, na saṃjñā,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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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âpy anyatra rūpāt prajñāpāramitā yāvan 

nânyatra vijñānāt prajñāpāramitā. Tat kasmād dhetoḥ? yad d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sya pāram, na tad rūpam, peyālam evaṃ yad vedanāyāḥ saṃjñāyāḥ saṃskārāṇām, 

yad vijñānasya pāram, na tad vijñānam. Yathā va rūpasya pāram, tathā rūpam, evaṃ 

yathā vedanāyāḥ saṃjñāyāḥ saṃskārāṇām, yathā ca vijñānasya pāraṃ, tathā vijñānam. 

Yathā ca vijñānasya pāram, tathā sarvadharmāṇāṃ pāram. Yac ca sarva-dharmāṇāṃ 

pāram, na te sarvadharmāḥ; yathā ca sarva-dharmāṇāṃ pāram, tathā sarvadharmāḥ. ”

（Hikata: p. 27/ l. 7 - 16）其意思是「般若波羅蜜多不是物質，乃至般若波羅蜜多

不是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然而般若波羅蜜多也不是

在物質～分別式知覺之以外的其他地方。此何以故？善勇猛！因為，舉凡物質～

分別式知覺之彼岸，那個即不是物質～分別式知覺。又，隨著物質之彼岸〔的整

個流程〕，跟著就有〔驚鴻一瞥的〕物質，如是隨著感受、概念的認定、心態之

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之彼岸〔的整個流程〕，跟著就有這〔驚鴻一瞥的〕四蘊。

又，隨著分別式知覺之彼岸，跟著就有一切法之彼岸。而且，舉凡是一切法之彼

岸，那些就不是一切法，然隨著一切法之彼岸〔的整個流程〕，跟著就有這些〔驚

鴻一瞥的〕一切法。」世尊又言：“Tatra Suvikrāntavikrāmin “yad rūpasya pāraṃ [na] 

tad rūpam” iti rūpavisaṃyogo hy eṣa nirdiṣṭaḥ; “yathā rūpasya pāraṃ tathā rūpam” iti 

rūpasvabhāvanirdeśo hy eṣa nirdiṣṭaḥ.”（Hikata: p. 27/ l. 17 – 19）其意思是「善勇

猛！此中，『舉凡物質之彼岸，那個即不是物質』其顯示物質之離繫；『隨著物質

之彼岸〔的整個流程〕，跟著就有〔驚鴻一瞥的〕物質』其顯示物質自性之講說。」

世尊又言：“Rūpa-yathāvattaiṣā nirdiṣṭā, rūpaprakṛtir eṣā nirdiṣṭā, rūpānupalabdhir eṣā 

nirdiṣṭ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ḥ; “yad vijñānasya pāraṃ na tad vijñānam” iti 

vijñānavisaṃyogo hy eṣa nirdiṣṭaḥ; “yathā vijñānasya pāraṃ tathā vijñānam” 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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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jñānasvabhāvanirdeśa eṣa nirdiṣṭo, vijñānayathāvattā vijñānaprakṛtir 

vijñānânupalabdhir eṣā nirdiṣṭā. ”（Hikata: p. 27/ l. 19 – p. 28/ l. 5）其意思是「那語

句就被開示為物質之如如性，那語句就被開示為物質之本性，那語句就被開示為

物質之不可得，如此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造作〔亦復如是〕；〔上述之〕

所謂的『凡是那個為分別式知覺之彼岸，那個就不是分別式知覺』，謂彼語句在

顯示分別式知覺之離繫；〔上述之〕所謂的『隨著分別式知覺之彼岸〔的整個流

程〕，跟著分別式知覺就〔驚鴻一瞥地〕現出來了』，謂彼語句在顯示分別式知覺

自性之講說，彼語句在顯示分別式知覺之如如性、分別式知覺之本性、分別式知

覺之不可得。」世尊又言：““Yac ca sarvadharmāṇāṃ pāraṃ na te sarvadharmā” iti 

sarvadharmāṇām eṣa visaṃyogo nirdiṣṭaḥ; “yathā ca sarvadharmāṇāṃ pāraṃ tathā 

sarvadharmā” iti sarvadharmasvabhāvanirdeśa eṣa nirdiṣṭaḥ, sarvadharmayathāvattā, 

sarvadharmaprakṛtiḥ, sarvadharmânupalabdhir eṣā nirdiṣṭā. Yathā ca 

sarvadharmayathāvattā sarvadharmaprakṛtiḥ sarvadharmânupalabdhis, tathā 

prajñāpāramitā.”（Hikata: p. 28/ l. 5 – 11）其意思是「又，『舉凡一切法之彼岸，那

些就不是一切法』，其顯示一切法之離繫；『隨著一切法之彼岸〔的整個流程〕，

跟著一切法就〔驚鴻一瞥地〕現出來了』，彼語句在顯示一切法自性之講說，彼

語句在顯示一切法之如如性、一切法之本性、一切法之不可得。而且，隨著一切

法之如如性、一切法之本性、一切法之不可得，跟著般若波羅蜜多就現出來了。」

世尊又言：“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rūpa-niśritā, na vedanā-, na 

saṃjñā-, na saṃskāra-, na vijñānaniśritā; nâpi prajñāpāramitā rūpasyâdhyātmaṃ vā 

bahirdhā vôbhayam antareṇa vā viprakṛṣṭā sthitā; na vedanāyā, na saṃjñāyā, na 

saṃskārāṇāṃ, na vijñānasyâdhyātmaṃ vā bahirdhā vôbhayam antareṇa vā viprakṛṣṭā 

sthitā.”（Hikata: p. 28/ l. 12 – 16）其意思是「善勇猛！事實上，般若波羅蜜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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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靠物質～分別式知覺，般若波羅蜜多也不拉到物質的內部、外部、或此二者

之間而安住。也不拉到感受的、也不拉到概念認定的、也不拉到心態之組合的造

作的、也不拉到分別式知覺的內部、外部、或此二者之間而安住。」世尊又言：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saṃyuktā prajñāpāramitā, nâpi rūpa-visaṃyuktā, na 

vedanā-, na saṃjñā-, na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saṃyuktā prajñāpāramitā, nâpi vijñāna-

visaṃyuktā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prajñāpāramitā kenacid 

dharmeṇa saṃyuktā vā visaṃyuktā vā.”（Hikata: p. 28/ l. 17 – 21）其意思是「善勇

猛！事實上，般若波羅蜜多並不受到物質之套牢限制，也非受到物質之不套牢限

制，般若波羅蜜多也不受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之套

牢限制，般若波羅蜜多也非受到〔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造作、〕分別式

知覺之不套牢限制。善勇猛！事實上，般若波羅蜜多不被任何一法所套牢限制或

不套牢限制。」 

 

（二）有關「真如」（tathatā）及其相係屬詞組「不虛妄性」（avitathatā）、「不變

異性」（ananyatathatā）、「如所有性」（yathāvattathatā）的經證 

    世尊即言：“Yā punā rūpasya tathatā ’vitathatā ’nanyatathatā yathāvattathatā,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evaṃ yā 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a-tathatā avitathathā 

ananyatathatā yathāvattathatā sā prajñāpāramitā. ”（Hikata: p. 28/ l. 22 - p. 29/ l. 1）

其意思是「復次，凡是那個為物質之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之真如，

這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如此地凡是那個為感受的、概念認定的、心態之組合造

作的、分別式知覺之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之真如，這個就是般若

波羅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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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般若波羅蜜多的種種面向：以色等五蘊為中心」的經證 

    世尊即言：“Rūpam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âpagatam etat. Tat kasmād dhetor? 

na hi rūpe rūpaṃ saṃvidyate; yā câsaṃvidyamānatā, s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vijñānam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vijñānâpagatam etat. Tat 

kasmād dhetor? na hi vijñāne vijñānaṃ saṃvidyate; yā câsaṃvidyamānatā, s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Hikata: p. 29/ l. 2 - 6）其意思是「善勇猛！所謂的『物質』其即

把物質拋開在一邊。何以故？因為物質並不存在於物質之中，以及凡那正總括的

不存在之一貫的情形，這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地，所謂的『感受』、『概念

認定』、『心態之組合造作』〔亦復如是〕，善勇猛！所謂的『分別式知覺』那個亦

即是把分別式知覺拋開在一邊。何以故？因為分別式知覺並不存在於分別式知覺

之中，以及凡是那個正總括的不存在之一貫的情形，此即般若波羅蜜多。」世尊

又言：“Rūpa-svabhāvâpagataṃ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m,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ḥ-, vijñāna-svabhāvâpagataṃ hi vijñānam. Yā câpagatasvabhāv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 Rūpâsvabhāvaṃ hi rūpam, evaṃ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vijñānâsvabhāvaṃ hi vijñānam; yā câsvabhāvat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Hikata: p. 29/ 

l. 7 - 11）其意思是「善勇猛！事實上，物質就是把物質自性拋開在一邊，如是地，

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就是把分別式知覺自性拋開在一

邊；又，凡那把一貫為本身的存在的情形（自性性）拋開在一邊的，其就是這套

的般若波羅蜜多。事實上，物質是為物質之無自性的情形，如是地，感受、概念

認定、心態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就是無分別式知覺自性；又，凡無自性之一

貫的情形，其就是般若波羅蜜多。」世尊又言：“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sya 

rūpaṃ gocaraḥ. Na vedanā, na saṃjñā, na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sya vijñānaṃ gocaraḥ. 

Agocara iti Suvikrāntavikrāmin na rūpaṃ rūpaṃ saṃjānīte vā paśyati vā. Yā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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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ūpasyâjānanā ’paśyan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vedanā, saṃjñā, 

saṃskārā, na vijñānaṃ [vijñānaṃ] saṃjānīte vā paśyati vā. Yā ca 

vijñānasyâjānanā ’paśyanêyaṃ prajñāpāramitā…… Na hi Suvikrāntavikrāmin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irvṛttir nânirvṛttiḥ. 126  Yā ca 

rūpa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vijñānānāṃ nâpi nirvṛttir nâpy anirvṛttir, iyaṃ 

prajñāpāramitā.”（Hikata: p. 29/ l. 12 - p. 37/ l. 17）其意思是「善勇猛！事實上，

物質並非物質的所行領域，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非〔感受、概

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所行領域〕，分別式知覺也非分別式知覺的所行領域。善

勇猛！所謂的『非所行領域』乃物質總括認知不到、或觀看不到物質。此外，凡

是那個為有關於物質之非認知、有關於物質之非觀看，這個即是般若波羅蜜多。

善勇猛！事實上，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也不〔認知、或不觀看感

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分別式知覺也不認知、或觀看分別式知覺。

以及，凡是那個有關於分別式知覺之非認知、有關於分別式知覺之非觀看，那個

即是般若波羅蜜多……善勇猛！事實上，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

造作、分別式的知覺並非具備著涅槃為其情形、亦非不具備著涅槃為其情形。以

及，凡是那個就物質、感受、概念認定、心態之組合的造作與分別式知覺而〔洞

察了解到〕並非涅槃、亦非非涅槃，那個就是般若波羅蜜多。」 

 

二、第一、二、四、六會的經證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一會‧學觀品第二》：「若菩薩摩訶薩欲通達一切法真

																																																								
126 Hikata said “Acc. to Ch. the two words are ‘nirvṛti’ (涅槃) and ‘anirvṛti’ (不涅槃) ; Tib. agrees with 
our Ms.” 此亦即說，漢譯版為「不涅槃」與「不涅槃」，而藏譯順順劍橋寫本為 ‘nirvṛtti’ (涅槃) 
and ‘anirvṛtti’。詳閱 Hikata 梵校本（p.37, n.2）。按 Śīlêndrabodhi 本（頁 355，片 88，行 1）譯

為「非止息、非不止息」（Yོག་པ་ཡང་མ་ཝིན།མི་Yོག་པ་ཡང་མ་ཡི། ldog pa yang ma yin mi ldog pa yang ma yin）；而

Vaidya 天城體版（p.22）िनवृर्ित्तनर् अिनवृर्ित्तः亦順劍橋寫本而與 Hikata 梵校本、藏譯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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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

虛空界、不思議界，應學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欲通達一切法盡所有性、

如所有性，應學般若波羅蜜多。」（T220 (1), vol. 5, p. 13b-c）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會‧真如品第五十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於

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皆作是說：色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色；受、

想、行、識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受、想、行、識。如是乃至一切智即是

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即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即

是道相智、一切相智。所以者何？若色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

皆一真如無二無別，亦無窮盡；若受、想、行、識真如，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

切法真如，皆一真如無二無別，亦無窮盡。如是乃至若一切智真如，若一切智智

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無二無別，亦無窮盡。若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

若一切智智真如，若一切法真如，皆一真如無二無別，亦無窮盡。」（T220 (2), 

vol. 7, p. 52a）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會‧歡喜品第二》：「具壽善現便白佛言：『如我解

佛所說義者，色乃至識無染無淨。所以者何？色無縛無解，受、想、行、識亦無

縛無解，色真如無縛無解，受、想、行、識真如亦無縛無解。』」（T220 (4), vol. 

7, p. 767a）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六會‧法界品第四》：「爾時，最勝復白佛言：『世尊！

云何名為法界？』佛告最勝：『天王當知！法界即是不虛妄性。』『世尊！云何不

虛妄性？』『天王！即是不變異性。』『世尊！云何不變異性？』『天王！即是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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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真如。』『世尊！何謂諸法真如？』『天王當知！真如深妙，但可智知非言能說。

何以故？諸法真如，過諸文字離語言境，一切語業不能行故；離諸戲論，絕諸分

別……天王當知！是為法界。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證法界，多百千

種難行苦行，令諸有情皆得通達。天王！是名實相般若波羅蜜多、真如、實際、

無分別相、不思議界，亦名真空及一切智、一切相智、不二法界。』」（T220 (6), 

vol. 7, p. 929b-c） 

 

 

第三節、學理上的考察 

 

    這一節主要是從形上學上的 yathāvattā (如如性) 來進行學理上的考察。而就

上述之經義的考察而帶出如下六要點： 

 

（一）「般若波羅蜜多不是物質～分別式知覺，然而般若波羅蜜多也不是在物質

～分別式知覺之以外的其他地方／舉凡物質～分別式知覺之彼岸，那個即不是物

質～分別式知覺／隨著物質之彼岸的整個流程，跟著就有驚鴻一瞥的物質，如是

隨著感受、概念的認定、心態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之彼岸的整個流程，跟著

就有這驚鴻一瞥的四蘊／隨著分別式知覺之彼岸，跟著就有一切法之彼岸。而且，

舉凡是一切法之彼岸，那些就不是一切法，然隨著一切法之彼岸的整個流程，跟

著就有這些驚鴻一瞥的一切法。」 

    此分四要點：1. 因為般若波羅蜜多與藴處界諸法乃「非一非異／不即不離」

的關係，故不可於藴處界諸法找尋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可離於藴處界諸法而有般

若波羅蜜多。2. 「凡是那個為藴處界諸法之彼岸，那個就不是藴處界諸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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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將一切法整個領域、流程、與道路皆攤開來看的時候，彼時就不是一切法了，

此顯一切法空無自性。3.「隨著藴處界諸法之彼岸的整個流程，跟著藴處界諸法

就驚鴻一瞥地現出來了」，因為一切法之平等如是一貫的情形，故當因緣和合時

一切法就蹦出來了。4. 「隨著分別式知覺之彼岸，跟著就有一切法之彼岸」由於

第六意識之平等如是一貫的情形，故當此轉識成智時法界就出來了。正如第六會

云：「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證法界」。而此法界即是「不虛妄性」、

即是「不變異性」、亦即是「諸法真如」。 

 

（二）「般若波羅蜜多並不依靠任何一法／般若波羅蜜多也不拉到任何一法的內

部、外部、或此二者之間而安住／般若波羅蜜多不被任何一法所套牢限制或不套

牢限制」 

    此分三點：1. 般若波羅蜜多並不依靠（niśritā）在物質等五蘊乃至十二處、

十八界之一切法之上。此所談到得「依靠」，關連的就談到「依他起」，譬如「依

靠米而產生飯」，若僅僅一直依靠「米」，則「飯」就煮不出來，故於此，勝出的

是般若波羅蜜多，而依靠的是通達而了知進去「從色蘊、 受、想、行、識蘊，

乃至一切法之如所有性、本性、不可得」。就此而論，般若波羅蜜多並不依靠在

任何一法，假如有一點點被依靠，則此智慧則不生起，更遑論智慧度彼岸。故可

得知，般若波羅蜜多乃以蘊界處諸法為入手處，但並不以蘊界處諸法為靠山。2. 

般若波羅蜜多並非拉到任何一法的內部、外部、或此二者之間地而安住。此處用

「窮舉法」（comprehensiveness / the method of exhaust-tion）之「內、外、兩者中

間」來找尋般若波羅蜜多。佛法對於世界打開、打通，如是了知空性、如所有性、

本性、不可得、與假名施設，如是通達而貫徹成就的般若波羅蜜多，怎可能會墮

入凡夫的概念分別。此處的窮舉法，乃以集合的概念／恆真句（tautology），窮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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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出內、外、兩者中間，而此乃凡夫的分別遊戲，故並不適合應用於打通而成

就的般若波羅蜜多。甭說般若波羅蜜多了，就連心識亦不適用，如《楞嚴經》云：

「覺知分別心性，既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俱無所在，一切無著，名之

為心」127 、禪門亦云：「覓心了不可得，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128 總

之，佛教所的心態之幻化表現、生老病死之生死輪迴、解脫道與菩提道之千變萬

化的修行，皆非集合的概念或邏輯的分別可適用的。3. 般若波羅蜜多是否與任何

一法套在一起？一般凡夫以集合概念之窮舉法，或排中律在看，要嘛彼此就相應

（套在一起）、要嘛彼此就不相應（沒有瓜葛），並無其他第三種情況。凡夫的二

選一以為窮舉，然這裡是般若波羅蜜多之不二中道——非相應、非不相應。首先，

看世界從五蘊入手，看成由關連條件的推動而形成五蘊和合的生命體，關連的就

帶出眾生與五蘊套牢（saṃyukta）。例如常見，我們處於此世，有被疾病、住家、

職業等套牢，其實並非如此而是離繫縛（vi-aṃyukta）。故此 vi-saṃyukta 佛法看

來重點有三：(1) 跑到此世之前，若看在 prakṛti (本性) 則與目前的五蘊 vi-

saṃyukta；(2) 即使是目前的五蘊，亦無常變動不居，其根本為空性，則也與五

蘊 vi-saṃyukta；(3) 更以 rūpasya pāra (色之彼岸) 展望無窮盡的未來，遲早會離

開此目前五蘊，則也與五蘊 vi-saṃyukta。因此佛教看來，「既不是相應、也不是

不相應」、或「既非套在一起、也非不套在一起」。例如，若某凡夫處於目前五蘊

之中，有與生俱來的身心缺陷，則常會困住而令其受苦受難而認栽、甚至怨天尤

人。然佛教就會顯示 vi-saṃyukta 之另一面而解放之。又例如，常見父母與子女

之間如果出事情時則互相抱怨，而謂「我怎麼會生你這樣的孩子？」、「你怎麼把

我生成這樣子？」等，彼等皆受困於 saṃyukta。然佛教就會顯示事情不是片面的

																																																								
127 參閱：《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T945, vol. 19, p.108b）。 
128 相關的可參閱：《景德傳燈錄‧卷第三》（T2076, vol. 51, p. 219b & 22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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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ṃ-yukta，也不是片面的 vi-saṃyukta，亦即是，大家過去生雖瓜葛相互欠債才

成一家人，然皆有深厚的緣分、情誼才會聚集成一家人，要珍惜之。總之，對於

世界形成多層次、多面向的看法，且不落入任何一端而認知偏執，亦不會歧路亡

羊地看傻眼而呆在那裡。此外，在一般人所使用的集合概念之窮舉法、或邏輯推

論的排中律，於此般若波羅蜜多通通不適用，而且不二中道之「雙非」並不是要

去否定事情，而是要告知「事情有多層次、多面向」，切勿被短暫的表面而卡住，

如此方才能「不落二邊，正向中道」而直趣彼岸。 

 

（三）「凡是那個為物質之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之真如，這個就

是般若波羅蜜多；如此地凡是那個為感受的、概念認定的、心態之組合造作的、

分別式知覺之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之真如，這個就是般若波羅蜜

多」 

    此處從五蘊等一切法入手，切入到構造世間、出世間與有為法、無為法之「真

如」（tathatā）、「不虛妄性」（avitathatā）、「不變異性」（ananya-tathatā）、「如所有

之真如」（yathāvattathatā）的四個共通的座標軸，比起世間上的長-寬-高-時間（4D）

之有為的座標軸，「真如」、「法界」、「法性」，乃至「不虛妄性」、「不變異性」、

「如所有性」來構造世間、出世間與有為、無為之共通的座標軸。由此帶出：1. 

一定要先就這些蘊界處諸法來講的，而不是抽離於此另外談形而上的東西。2. 佛

教對事情用 yathā ~ tathā～(隨著…跟著…) 作為主要的角度，就因緣果報與修行

道次第等，來形成之勢如破竹地精準深入且貫徹通達的智慧，看穿其就是這套、

就是如此，而毫無例外與懷疑。 

 

（四）「所謂的『物質』其即把物質拋開在一邊，因物質並不存在於物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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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凡那正總括的不存在之一貫的情形，這個就是智慧度彼岸～所謂的『分別式

知覺』那個亦即是把分別式知覺拋開在一邊，因分別式知覺並不存在於分別式知

覺之中，以及凡是那個正總括的不存在之一貫的情形，此即智慧度彼岸」 

    此分四點審查：1. 般若經典常以「物質」（rūpa）入手考察，切勿小看，因

我們是「感官的動物」，若能小心翼翼審查就會發現有諸多很重要的與能考察進

去的面向，致使智慧有開發的機會。外行的看物質就是物質，內行的卻能切進深

入且以諸多關連於物質面向、向度，看進去並能貫徹通達。2. 若我們對物質等對

象之變化流程通達了知以後，便不會對物質對象所固定下來，也不會藉由語詞指

稱符應（correspondence with）對象而去執著，更不會死在三一律（矛盾律、同一

律、排中律）的傳統邏輯之中而不知變通，而更只會將物質拋開於後頭

（rūpâpagatam）揚長而去。此句玄奘漢譯為「色蘊者離色蘊性」，亦值得參考。

3.「物質並不存在於物質之中」有三反思：(1) 先帶出物質之脈絡、流程的整個

系統，以免墮入斷滅見；(2) 之後，可抽離那個系統，單獨講不存在，此如《心

經》之「無色、受、想、行、識」。(3) 此處是為了要開發智慧，並非為了形成知

識，故先從 rūpa 入手，而看出「物質並不存在於物質當中」，此若從傳統邏輯來

看，物質 A 不存在於物質 A，物質 A 只存在於大於物質 A 的集合；更切要的是，

若從長遠的變化流程及其完整格局來考察，連物質 A 都不是物質 A 了，更遑論

物質 A 存在於物質 A。4.「正總括的不存在之一貫的情形」（asaṃvidyamānatā）：

凡夫按圖索驥，以為找到了物質 A，然而於此處並不為凡夫粗糙的景象，而是舉

凡皆透視物質 A 內在之一貫的情形——正好都一貫的正不存在，那個就被說為

「智慧度彼岸」。而此處的「不存在」並非凡夫所說的不存在，而是透視、貫通

的了悟，透視進去其因緣生滅、透視進去其空性，而來說明為「如所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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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物質就是把物質自性拋開在一邊～分別式知覺就是把分別式知覺自性拋

開在一邊，舉凡那把一貫為本身的存在的情形（自性性）拋開在一邊的，其就是

這套的般若波羅蜜多／物質是為物質之無自性的情形～分別式知覺就是分別式

知覺之無自性的情形，舉凡無自性之一貫的情形，其就是智慧度彼岸。」 

    首先，在無常、緣起、真如之中，apagata (遠離／拋開於後頭) 擔任很重要

的角色，此一分為三，(1) 無常而變動不居：如「濯足入水，水非前水」般，當

我們才講完「現在」，「現在」就跑掉了。故了知世間之不斷地奔流而不住的情況，

就把物質給拋開於後頭、乃至把物質自性給 apagata。會執物質有自性是凡夫的

死腦筋不知變通。(2) 緣起而空性：物質乃眾因緣合和而依他起，當推動物質產

生的條件消失時，則物質亦消失，故根本沒有本身固定不變的自己存在，因而了

達空無自性，就把物質與物質自性給 apagata。(3) 真如而確實一貫：當了悟物質

之變化不斷之如是一貫的情形時，看穿透視物質背後之時間的座標（真如），則

就把物質與物質自性給 apagata。其次，所謂的「自性性」（svabhāvatā）即本身的

存在之一貫的情形。當我們從物質等緣起入手，觀察時，不僅物質無自性，同時

亦無他性，例如桌子，除了從桌子本身，更從桌子與人的關係來考察：(1) 自性

的考察：桌子並非以桌子為其本身的存在，故桌子無自性，(2) 他性的考察：桌

子並非以人為其本身的存在，桌子雖以工匠的專業與創意為其存在，然而桌子之

存在，並不單存地只靠「工匠」，要成為「工匠」的，亦需觀待其養成的過程、

週遭環境，而工匠設計桌子亦因應時代潮流與市場需求等因素，並不單存只靠「工

匠」就足以決定桌子的一切。故 A 不是以 A 為自性，A 也不是以 B 為他性。故

很容易的就「把一貫為本身的存在的情形（自性性）拋開在一邊」或趣入觀看為

「物質是為物質之無自性的情形」，如是勝出的就是智慧度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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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物質並非物質的所行領域（agocara）；物質並不捨棄物質之自性（rūpa-

svabhāva）；物質非對著物質做和合連結或拆解連結（saṃyojayati/ visaṃ-yojayati）；

物質並不減損或增長（ hīyate/vardhate ）；物質並非雜染或淨化（ saṃ-

kliśyate/vyavadāyate）；物質並非帶著清淨法、也並非帶著不清淨法（viśuddha-

dharmi/aviśuddha-dharmi）；物質並非總括的行走或非特定的跑入（saṃkrāmati/ 

avakrāmati）；物質不被連結套牢、或不被分離解套（saṃ-yujyate/ visaṃ-yujyate）；

物質並非死掉、或並非出生（cyavate/upapadyate）；物質並非出生、或並非死掉

（jāyate/mriyate）；物質並非窮盡、或並非帶著窮盡之項目（kṣīyate/kṣaya-dharmi）；

物質並不帶著產生之項目、或不帶著破壞之項目（utpāda-dharmi/ vyaya-dharmi）；

有關於物質之並非任一造作者、或並非任一使作者（kartṛ/ kārayitṛ）；有關於物質

之並非任一站起來者、或並非任一平等站起來者（ut-thāpaka/ sam-ut-thāpaka）；

有關於物質之並非為任何一個認知者、或並非為任何一個使認知者（jñātṛ/ 

jñāpaka）；有關於物質之並非為任何一個認識者、或並非為任何一個觀看者

（jānaka/ paśyaka）；有關於物質之並非有邊、或並非無邊（anta/ an-anta）；有關

於物質的並不被認知為去或來（gamana/ āgamana）；有關於五蘊的皆不片面地被

認知為住或不住（sthiti/ a-sthiti）；就五蘊皆被認知為並非此岸、亦非彼岸（āra/ 

pāra）；五蘊並非給予或抓取（dadati/ prati-gṛhṇanti）」 

    上述的藉由空性、不二、真如之不二中道，洞察進去而成為無為法性之般若

波羅蜜多（prajñāpāramitā）。而且，光只是面對物質等五蘊，第十六會就學理上

的考察就可以打開 21 個線索、面向或向度，而每一個線索、每一個面向、乃至

每一個向度，無論是動態的或靜態的、有為的或無為的、產生的或窮盡的、相續

的或不相續的、有邊際的或無邊際的、可數的或不可數的、世間的或出世間的，

這些在在地都是顯示我們這個世界的實相。譬如，就第一項「物質並非物質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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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領域」，亦即是說「桌子並非桌子之所行的領域」，換句話說，有時候我們會拿

桌子去當椅子、當演講台、當比武的樁子、甚至當材燒，誰說桌子就一定要行於

其所行領域？在此，第十六會就用 na 把這牢牆給拆解打破。又正如「囚犯離不

開牢房之所行領域」般，一般人離不開其當人之所行領域（生死輪迴），然若後

設思維，何以我們會僅限於此所行領域？佛教就把世間共同構造的確實情形——

世間用三界六道來形成共構的系統，用因緣生滅來形成變動不居的流程——給帶

出來，而指出我們可不僅只於此小小的範圍而超脫，尚有更高超的道路，如此我

們才不至於變成褊狹知見的囚犯。 

 

 

第四節、修證上的考察 

 

    這一節亦從倫理學上的 bhāvana (禪修／開發／使成實現) 來進行修證上的

考察。 

    如是的考察而帶出如下五要點： 

 

（一）「『舉凡一切法之彼岸，那個即不是一切法』其顯示一切法之離繫／『隨著

一切法之彼岸的整個流程，跟著就有驚鴻一瞥的一切法』其顯示一切法自性之講

說」 

    此分二要點：1. 一般人若繫縛於疾病、面臨死亡等任何困境，往往跳脫不出

來而坐困愁城，在這裡的「一切法之離繫（sarvadharmāṇām visaṃi-yoga）」，頗能

幫助我們跳脫困境。此話怎講？當吾人若能順著緣起而從物質乃至感受、概念認

定、心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觀起，則無論身體是受到任何摧殘、精神是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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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打擊、痛苦感受是如何盤據在身心等，這些終究是無常而會消逝，無任何微

塵許的本身存在可得，故其自性是空的、不可得的、如幻化般的虛妄，若更進一

步朝向一切法之彼岸（pāra）的種種究極去審察，此正如「登東山而小魯，登泰

山而小天下」般，就更容易從眼前種種的束縛、卡住中脫離而去往彼岸、去往無

窮盡的通達。此即是「智慧／般若」，就是般若經典所欲告知吾人的重要觀念。

而此觀點亦可回應常見之一的哲學論述——「離開束縛限制，如何可能？」2. 就

「一切法自性之講說」（sarva-dharmasvabhāva-nirdeśa）而言，此顯示二個重點：

(1) 首先，我們用語詞去指稱與講說之世間的種種，請問這是怎麼一回事，探究

其背後有其無窮盡的因緣變化流程，例如談論「台灣」，也不是有地球就有台灣，

也不是地球毀壞掉而台灣繼續存在，乃至擴大至太陽系史、銀河系史、本宇宙史

等，如果不是本宇宙的存在，也無所謂「台灣」。故於此處，以一切法之彼岸

（sarvadharmāṇām pāram）為著眼，關連的才談到一切法，亦即是「一切法自性

是在被講說」。(2) 其次，一切法自性是被講說的，一切法自性是在一切法之彼岸

的角度（view-ponit）所帶出來的，然而「凡是那個為一切法之彼岸，那個就不是

一切法」，故「由話語所帶出來的一切法之自性」就是無自性。這樣子的說法則

可不落實有或虛無之二極端，而「從事情的窮盡的流程為著眼，而這些事情宛然

相似之顯現與被講說」，如是之理與《解深密經》的講法如出一徹。故般若經典

會名正言順地在談論自我（ātman）與自性（svabhāva），而且不會如凡夫俗子的

執有自性，也不會像解脫道對自我與自性避之惟恐不及。 

 

（二）「『舉凡一切法之彼岸，那些就不是一切法』，其顯示一切法之離繫／『隨

著一切法之彼岸的整個流程，跟著一切法就驚鴻一瞥地現出來了』，彼語句在顯

示一切法自性之講說／彼語句在顯示一切法之如如性、一切法之本性、一切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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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得／而且，隨著一切法之如如性、一切法之本性、一切法之不可得，跟著般

若波羅蜜多就現出來了。」 

    據此，從物質等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之一切法就帶出三個更深層涵義的宣

說（nirdiṣṭā）：一切法之如所有性（sarvadharma-yathāvattā）、一切法之本性

（sarvadharma-prakṛti）、一切法之不可得（sarvadharma-anupalabdhi）。此中，1. 

yathāvattā (如所有性) 即順著所有存在之性，換句話說，隨著五蘊等一切法皆具

有空性之特質，故如《心經》之觀自在菩薩方能照見五蘊皆自性空。就此關連的

yathā ~ tathā～就帶出修行上之三個重點：(1) 隨著所造有漏業，凡夫就隨業受報

承受苦果，而在受苦當中，卻仍然無明我執而糊裡糊塗地困於生死中；(2) 隨著

解脫道之空性、非我、寂靜，則證解脫安住於涅槃；(3) 隨著菩提道之六度萬行

而滿福慧二資糧，則證無上正等覺而無住大涅槃。2. prakṛti (本性) 即指向不是條

件的組合造作之自然的狀態。此可看這有為的物質世界，都是關連的條件而產生

的，然只要不讓那些關連的條件形成而產生作用，這個世界就不再是五花八門、

琳瑯滿目，藉由如此抽象地看進去毫無添加之無為法的層次，即為「一切法之本

性」。3. anupalabdhi (不可得) 即以一切法毫無微塵許之自性，並無本身的存在，

然以如是一貫（yathā ~ tathā～），短暫就出現而顯出色等形狀，就凡夫來說便停

留執著在這個眼前表象，而造諸有漏業，則生老病死愁歎苦憂惱而不斷地輪迴；

就解脫到行者而言，就如是一貫空性、非我、寂靜，則就常住涅槃；就菩提道菩

薩而言，即如是一貫自度度他，度化眾生，而證無上正等覺。故「順著一切法之

彼岸，才驚鴻一瞥的出現一切法」，而此如夢如幻而無所有，如此而不可得，正

是因為沒有一法可得，除了如是一貫之如所有性。而就如是一貫去探測了知，這

個就稱為「般若波羅蜜多」，故曰「隨著一切法之如如性、一切法之本性、一切

法之不可得，跟著般若波羅蜜多就現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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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質並非總括而奔流、亦非表現總括而奔流諸法之聚合體（saṃsarati/ 

saṃsaraṇa-dharmi）；物質並非具備產生之來源的項目、或並非具備息滅的項目

（samudaya-dharmi/ nirodha-dharmi）；物質並不帶著變異之項目、或不帶著不變

異之項目（vi-pariṇāma-dharmi/ a-vipari-ṇāma-dharmi）；物質並非常或非無常（nitya/ 

a-nitya）；物質並非安樂的或非痛苦的（sukha/ duḥkha）；物質並非清淨的或非不

淨的（śubha/ a-śubha）；物質並非自我或非不是我（ātman/ an-ātman）」 

    上述的藉由空性、不二、真如之不二中道，洞察進去而成為無為法性之般若

波羅蜜多。而且，光只是面對物質等五蘊，第十六會就修行上的考察就可以另外

打開 7 個線索、面向或向度，這些都是顯示我們這個世界的實相。譬如，「物質

並非總括而奔流、亦非表現總括而奔流諸法之聚合體」：世界不是存在為輪迴，

輪迴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藉由緣起的流轉奔流而下的，但這非必然

的、非唯一的、非固定的，因此，就另外帶出緣起的還滅的解脫道，甚至菩提道。

若有人問：「真的有生死輪迴嗎？」應回答：「隨著起無明、隨著起煩惱、隨著要

去追逐世界，那就送給大家生死輪迴」，但輪迴並非本身存在。故不要講說「輪

迴是存在的」，這落入有見；也不要講說「輪迴是不存在的」，這落入無見。又如

「物質並非具備產生之來源的項目、或並非具備息滅的項目」：物質具「有為」

與「無為」二面向，而 samudaya-dharmi 屬前者乃有為的面向，且是有為的片段

而已，如果只看到片段，則僅為一般人的常識、或知識，如果把眾多的向度解開，

而且任何的向度皆無限的通達，則此即般若波羅蜜多。且如果不是「無為」面向

的 nirodha-dharmi，其之法性層次上根本是寂靜、息滅，則不論如何修行努力亦

無法去除 dharmin (由諸法所組成的事物或現象) 而不再產生。又如「物質並不帶

著變異之項目、或不帶著不變異之項目」：如無想定／非想非非想處定，彼等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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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雖高，然仍有極微之變異 vipariṇāma——禪定當中之一點點的攪動——能觀者

與所觀對象相互形成攪動共構關係所致，除非用滅盡定切在無為法性，此才可稱

「常住」。又如第一、三會經文所說，無變異、無分別 須切入在「心非心性」的

層次，而「心非心性」就切在「無變異」的情形。129 又如「物質並不帶著變異

之項目、或不帶著不變異之項目」：此帶出以下三套，1. 凡夫沈溺在世間的這些

「常、樂、淨、我」，使用一般邏輯（A＝A／A ≠ ~A）在思考；2. 解脫道對治凡

夫，顯示這些為「四顛倒」而開示「無常、苦、不淨、非我」，此可導入涅槃寂

靜；3. 菩提道更進一層次就看出世間之有為與無為的不同層次，而此二者之間為

「不二的自在切換」，因此，蘊界處諸法並非片面的常或無常，乃至並非片面的

我或無我；看透蘊界處諸法非我兌換安住涅槃的能力，看透蘊界處諸法並非非我

因此隨緣示現各種的變化身，故為「雙非雙即」之高階的思維。凡用語詞所講說

的，都是點狀的、片面的、局部的，故任何語詞文字都無法真正來代替對意義或

法義上的了解，所以佛教才說「一切法不可說」且「依義不依語」。又如「物質

並非自我或非不是我」：此以「不二法」做有為與無為二層次之自在切換，如是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方才能「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度人舟，

示現三十二應身，普使有情圓成佛道」，若色蘊只能是「非常／非樂／非淨／非

我」之四非顛倒心，則觀世音菩薩就只能卡在涅槃常住，而無法聞聲救苦。唯有

當因緣和合時，從無為之「非常／非樂／非淨／非我」而轉化成有為之「非不是

常／非不是樂／非不是淨／非不是我」，如是方便一下去表現蘊界處諸法，才可

「開周遍法界之門，廣濟眾生」。 

 

																																																								
129 按《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舍利子言：『何等名為心非心性？』善現答言：『於一切法

無變異、無分別，是名心非心性。』」（T05:202a, p.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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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質並非具備著以貪愛為其特色之項目、或並非具備著以離貪愛為其特

色之項目（rāga-dharmin／virāga-dharmin）；物質並非具備著以嗔怒為其特色之項

目、或並非具備著以無嗔怒為其特色之項目（dveṣa-dharmin/ a-dveṣa-dharmin）；

物質並非具備著以愚痴為其特色之項目、或並非具備著著以離愚痴為其 特色之

項目（moha-dharmin/ vigata-moha-dharmin）；有關於物質之並非為任何一個感受

者、或並非為任何一個使感受者（vedaka/ vedayitṛ）；有關於物質之並非切斷性、

或並非永續性（ut-cheda-tā/ śāśvata-tā）；物質並非見趣、或並非斷捨見趣（dṛṣṭi-

gatam/ dṛṣṭigatam-prahāṇam）；物質並非渴愛、亦非斷捨渴愛（tṛṣṇā / tṛṣṇāprahāṇam）」 

    以上亦藉由空性、不二、真如之不二中道，洞察進去而成為無為法性之般若

波羅蜜多。而另外再打開 7 個修行上之線索、面向或向度。譬如「物質並非具備

著以嗔怒為其特色之項目、或並非具備著以無嗔怒為其特色之項目」：如果就「法

性」（dharmatā）來說勉強說其為「空」，外表是嗔怒的，其法性照樣是空，正如

第四會一開頭，外表是大菩提心的，其根本並非大菩提心，而是「空性一貫真如」，

故為無變異、無分別而安住貫通於無為法的層次。成為大菩提心就跟貪染心的、

出離心的形成變化上的分別，此有變化、有分別的就表現在有為法的層次。然需

了知的是：一切法並非片面的有為、亦非非片面的無為。又如「有關於物質之並

非為任何一個感受者、或並非為任何一個使感受者」：vedaka (感受者) 此詞源自

√vid (2P, 認知／感受) ，此相當於「感知」，亦即認知與感受的密切關連。如人、

天、動物、乃至微生物之共通的是「分別認知切在感受」，而感受有苦與樂、有

舒適自由與逼迫壓力。我們可以把認知用在 vijñāna，也可把認知用在 vedanā，

《阿含經》就說受想行（思），如果不是以 vijñāna 作為至少某程度的運作，則受

想行做不完整、做不出來，此於《百法明門論》謂屬於「五遍行」——觸、作意、

受、想、思——之故，因此感受就帶著認知的作用。凡夫會說，誰造成我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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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如此的痛苦，彼就是「使感受者」（vedayitṛ）。此於諸法實相上、在開發般

若波羅蜜多時，則通通都不是那一回事之以「感受者／使感受者」為其自性。又

如「有關於物質之並非切斷性、或並非永續性」：如瓶子破了、骨頭斷裂了、頭

髮掉了等變化，凡夫便會感到惶恐不安，但卻對深層內在剎那的變異視若無睹。

而這些事物現象骨子裡為諸多的因緣條件積聚組合，而可朽壞散去，故其為幻化

不實的。凡夫見解墮二端，要嘛執切斷邊、要嘛執永續邊，永遠看不清真相。然

若切入地探究蘊界處諸法，則其並非切斷性、亦非永續性，這樣子透徹的觀看了

解，稱為般若波羅蜜多。 

    此復，如「物質並非見趣、或並非斷捨見趣」：凡夫根據什麼會跑到各趣？

其一、貪嗔癡等煩惱與邪見，之後造有漏業累積形成習慣的導向，其二、並其見

解就帶動著跑來跑去，正因看上世界林林種種、追逐世界林林種種，相對的就一

一去往六趣。世間凡夫以語言概念在看世界、以邏輯規則在推論思維世界，當眾

生以不正思維做前提，累積一大堆的語言文字、累積一大堆他人賦予的觀念與習

慣，關連的就影響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此等幾乎皆形成因緣所生之瞎子摸象之見

解的諸坑洞。佛法看出這些問題，如「權力」（rights）乃由其時代背景而摸索出

來之莫須有的概念，因此像「生命權」、「人權」等都屬於活在世間進行政治社會

生活，而短暫表面的約定俗成的見解與說法而已，這些通通都不是走在世界的正

道上而帶出來的。佛教就用「非我非我所」來拆穿之，因為若是我們真有「生命

權」的話，我們就不會死掉，若是我們真有「人權」的話，我們就不會受天災人

禍之壓迫，事實上，但當因緣和合時，該死掉就死掉、該受壓迫就受壓迫。此種

短暫局部的、非根本長遠的、只是政治社會之體系的，通通非眾生之根本一貫的

情形。故任何見解像理性主義、同志議題等，皆屬於六十二見趣——都只是來這

世間站一小塊位置而已，或許能走一小段，但終究行不通的。因此，見趣就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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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形成關連，六趣皆空見趣亦空。其次，na dṛṣṭigata-prahāṇam (非斷捨見趣)，意

謂有病（見趣病）依藥治好，然而「藥到病除本身亦不是藥到病除」，以免停格

在「有疾病被斷除／見趣之排除」之上，這停格＝解脫道的安住涅槃。因此，就

菩提道而言，其更積極地要去排除二障（煩惱障與所知障）並其習氣，以究竟成

佛、度化眾生、莊嚴世界。因此，雖然病癒是不錯，但人生並非僅如此；雖然斷

除見趣是不錯，但蘊界處諸法非僅如此。 

 

（五）「物質並非善、亦非不善（kuśala/ a-kuśala）；五蘊並非被認知為喜愛或反

感（anu-naya/ prati-gha）；五蘊並非被認知為持戒或惡戒（śīla/ dauḥ-śīlya）；五蘊

並非安忍或不安忍（kṣānti/ a-kṣānti）；五蘊並非精進或懈怠（vīrya/ kausīdya）；五

蘊並非等持或散亂心性（samādhi/ vikṣipta-cittatā）；五蘊並非智慧或惡慧（pra-jñā/ 

dauṣ-prajñ-ya）；五蘊並非顛倒或不顛倒（vi-pari-āsā/ a-viparyāsā）；五蘊並非念住

或不念住（smṛty-upasthāna/ a-smṛty-upasthāna）；五蘊並非正斷或不正斷（samyak-

prahāṇa/ a-samyak-prahāṇa）；五蘊並非神足或無量（ṛddhi-pāda/ a-pramāṇa）；五蘊

並非裝備（根）或力量-覺悟之分支-道路（indriya/ bala-bodhyaṅga-mārgam）；五

蘊並非清明（明知）或解脫（vidyā/vi-mukti）；五蘊並非靜慮-解脫-等持-等至-神

通、亦非非神通（dhyāna-vimoṣa-samādhi-samāpatty-abhijñā/ anabhijñā）；五蘊並非

空性、無相或無願（śūnya-tā/ a-nimitta/ a-praṇi-hita）；五蘊並非有為或無為（saṃ-

skṛta/ a-saṃskṛta）；五蘊並非執著或無著（saṅga/ a-saṅga）；五蘊並非智慧或無智

慧（jñāna/ a-jñāna）；五蘊並非思量、奔流或戲論（manyanā/ syandanā/ prapañcanā）；

五蘊並非概念認定、亦非不作概念認定（saṃjñā/ a-saṃ-jñā）；五蘊並非寂靜、亦

非不寂靜（upaśānta/ an-upaśānta）；五蘊並非具備著涅槃為其情形、亦非不具備著

涅槃為其情形（nirvṛttiḥ/ anir-vṛ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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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亦再藉由空性、不二、真如之不二中道，洞察進去而成為無為法性之般

若波羅蜜多。而另外再打開 23 個修行上之線索、面向或向度。譬如「物質並非

善、亦非不善」：kuśala/ a-kuśala 端賴所作所為，置於何脈絡或何系統，用何判斷

準繩，對何對象，而來談善或不善故其乃相對的、觀待而立的。縱然如此，佛教

也不會變成相對主義（relativism），因為 (1) 佛教看整體三界六道；(2) 佛教看生

老病死之主軸；(3) 佛教帶出高超解脫的出路。因此用更廣大的世界觀、用長遠

的生命歷程與心路歷程、以及用更高超究竟的道路來引導。很可能目前看似不善

的，然而看進背後的因緣、看到未來的出路，故佛教不會如相對主義就目前去討

好誰、去得罪誰而顧此失彼。而會將解脫道或菩提道的主軸帶出來，且儘量減少

對世界的擴張或掠奪、儘量安忍於逆境而化為順緣，以轉識成智而切線超越之。

若不如是，以不清楚生命軸線而會落入世人之勝利之善時都是我的功勞，失敗之

不善時就交相指責。因此，故謂「蘊界處諸法並非善、亦非不善」。又如「五蘊

並非被認知為喜愛或反感」：眾生情緒的反應，一個是很對味，就跟著下去了，

一個是很反胃，就立即反感排斥，這些都是因緣搭配而產生的心態現象，佛教不

會掉到關連於此之二分的見解之中。首先，事情是否實相上真是如此可愛或可厭，

其次，這樣下去能否助於菩提道的向上增長。佛教不是用敵對的心在反感，而是

看清楚而超越走下去。又如「五蘊並非被認知為持戒或惡戒」：當涉及到佈施、

持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等六度，都是把世間初步的情況來洞察進去，皆

不是我們表象言說的那樣情形而已。捨不捨、戒不戒、安忍不安忍、精不精進、

靜不靜慮、智不智慧，這些皆先帶出主軸之「法性」與「不二中道」，則捨／戒

／忍／精進／定／慧等就相當於道具，以此工具成就般若波羅蜜多、成就無上菩

提而度化眾生、莊嚴世界，此即彰顯諸法實相。切勿接受「原罪」（original sin）

之說，亦勿接受「人性本善」之說，我們的問題乃源於造業受報，沒有任何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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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犯戒、俱原罪的或性惡的，也沒有任何人生來就持戒、俱聖潔的或性善的。

除非是串習成習，而非蘊界處諸法讓我犯戒或持戒，這些都只是組合的表現，我

們的五蘊跟世間花花綠綠的外塵，並著感受知覺而組合造作，而表現出這些持戒、

犯戒。故通通不要怪罪到，蘊界處諸法本身就具有持戒性或犯戒性。 

    此復，如「五蘊並非安忍或不安忍」：初階修行者會說「我在忍耐你」、「我

在忍耐痛楚」，此時因為缺乏般若經典之諸法實相的彰顯、缺乏智慧、缺乏高度，

故還十分談不上安忍波羅蜜多。當以般若波羅蜜多使得安忍成為安忍波羅蜜多時，

則應三輪體空——無所謂安忍者、無所謂安忍的對象、無所謂安忍的程序，這些

全部以不二而打通。故經由長期般若觀照的修行，從不忍，到忍耐（有相／有為），

到安忍波羅蜜多（無相／無為），故此謂「五蘊無忍無不忍」。例如，有人云：「我

痛得受不了」，真實的痛者（我）被可惡的使痛者，藉由痛苦的運作程序，令我

痛得無法忍受。然而，所謂「我」是多出來的並無自性，而「痛」亦只是根境識

和合因緣生的暫時感受，造成我痛的「對象」也是我昔時感招而來的聚合體，此

皆緣起而無自己本身固定的存在。又如「五蘊並非清明（明知）或解脫」：《心經》

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T251, vol. 8, p. 848c），這些

通通都是在佛法的修行所帶出的緣起的流轉與緣起的還滅，若單存純地只以為：

無明就是無明、明就是明、而將無明除盡才等於明，結果看圖說故事，黏在語詞

上面就無明失方向了。如果洞察了知「五蘊並非清明、亦非不清明」，此乃就五

蘊來解開不二中道之實相，以及就五蘊不會片面地來做成「清明等同的情形」或

「不清明等同的情形」，關連地才能來成就勢如破竹之無限通達的智慧。譬如有

一列稱之為「般若波羅蜜多」的火車，直往究竟無上菩提之目的地，沿路所經過

的站有右邊的清明站、有左邊的不清明站，若再靠站時不慎徘徊於右之清明或左

之不清，則難往前繼續行駛。經論上雖說到「本性清淨」，然雖作是說而不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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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以跟污染相對的那個「清淨」，凡有言說，就多少帶有毛病。初步的清淨，

我們可以就用√śubh→√śudh 表達，130 更高超的就用 vidyā 表達，縱使這樣講，

亦非法性如實的情形，法性如果真要講的話，乃離於言說、離於分別、離於施設。

從施設言說更高級來突破而為「離言法性的實證」，此才是自內自證之智慧，故

言說分別乃初階的，高超的則為實證。 

 

 

 

 

 

 

 

 

 

 

 

 

 

 

 

 

 

																																																								
130 如 śubha 白淨、萌 → śuddhi 聖潔、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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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字陀羅尼門與一切法不可說 

 

 

 

    本章進入到本論文論述的核心——「一切法不可說」。在前面的四章，主要

是從「相關概念的解明」、「經證」、「學理上的考察」、以及「修證上的考察」等

四點來論述，此乃較偏向字詞、句義與經文之面向的解說闡述而非哲理。區別於

上述，本章將採整體面向的哲學式的論述，此亦可視此章為本論文據〈第十六會〉

之對「一切法不可說」的總結。由於般若經典運作的程序是從有相到無相、從初

階到高階、從有修瑜珈到無修瑜珈、從有學位到無學位，而達「造作之彼岸」，

據此，若故就語言文字來說，就從可說到不可說，從文字總持到離言法性。為了

表示佛教並非不重視語言文字，故接下以「文字陀羅尼門」、「一切法不可說的理

據」、「一切法不可說的效用」等三節來分別論述。 

 

 

第一節、文字陀羅尼門 

 

    般若經教強調修行的二個層次，其一、凡夫之假名施設層次：由於凡夫對廣

大、高深的佛法不清楚，故剛開始初修時，必須施設出文字語句學說等方便，來

教導大家引入聞思修。其二、隨順覺悟之高階層次：縱如上述，然也不會一直停

留在假名施設層次，而更進一步地通過這些言說施設，隨順觀察、修行，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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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順覺悟。而在這個時候或情境下，就像房子蓋好鷹架應拆除般，稱之為「施設

的語言文字」就應該揚棄掉了。因此，就在這「一切法畢竟不可被獲得／一切法

畢竟無自性」之成佛的體認上，了悟到「非諸佛法可得施設有減有滿」131。因此，

佛教的語言觀即在一切法之不可施設的究竟義之下，而施設語言文字。初階就施

設一堆，然此時已從外表的五蘊入手，之後切到一切法，再之後貫徹徹底到佛法

的根本一貫的真如法性。而修行者已達諸法之隨順覺悟，亦即是諸佛法之或減或

增之不可被認知的高階階段，此時通達證悟時已超越施設、不可施設。 

    此中，若就〈第十六會〉來先說「可說」或「可被施設」的初步層次，則第

一章的表列（頁 421 - 424）所提及十九次「然不如說」之從「智慧」到「開發與

排除」的相關諸課題，不妨可用「文字陀羅尼門」（dhāraṇī-mukha）來行總持收

攝。換句話說，若善用《大般若經》之四十三或四十二個音節而作為「門口」

（mukha），經由開啟此門，即可顯示其道路，使目前的處境或入手的運作項目，

得以切換成出離而遠有所至的通路，此即所謂的「文字陀羅尼門」。此中，「陀羅

尼」的梵文 dhāraṇī（天城體：धारणी）乃源自√dhṛ  (1U, 握持)之使役形而來的陰

性名詞，其有「使心不忘失法」或「能守護修行者的章句」的意思，義譯為「總

持」，音譯為「陀羅尼」。此如〈第一會‧辯大乘品第十五〉云：132  

	

復次！善現！菩薩摩訶薩大乘相者，謂諸文字陀羅尼門。爾時，具壽善現

																																																								
131 見：《般若波羅蜜經‧第十六會》（T220(16)，vol.07, p. 1070b）。其義即「在了知一切法不增

不減（anūnatva apūrṇatva / nonā na paripūrṇāḥ）之無減滿性之下，而體認佛法（組成佛陀的項

目）之或增或減也不可被施設、不可被認知」。 
132 此諸文字陀羅尼門亦出現於〈第二會〉（T220 (2), vol. 7, p. 81c-82b）與〈第三會〉（T220 (3), 
vol. 7, p. 489b-490a）。而梵文原文可參考：Nalinaksha Dutt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
pāramitā, Calcutta Oriental Series, no. 28, London: Luzac & Co., 1934, pp. 212-213 與 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2,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Publishing, 
2009, pp. 85-87，以及梵文英譯本：Conze, Edward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with 
the Divisions of the Abhisamayālaṅkā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 16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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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佛言：「世尊！云何文字陀羅尼門？」佛言：「善現！字平等性、語平等

性，言說理趣平等性入諸字門，是為文字陀羅尼門。」「世尊！云何入諸

字門？」「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以無所得而為方便，

入𧙃（अ）字門，悟一切法本不生故；入洛（र）字門，悟一切法離塵垢故；

入跛（प）字門，悟一切法勝義教故；入者（च）字門，悟一切法無死生故；

入娜（न）字門，悟一切法遠離名相無得失故……入吒（ट）字門，悟一切

法相驅迫性不可得故；入擇（ढ）字門，悟一切法究竟處所不可得故。 

（T220 (1), vol. 5, p. 302b-303a） 

	

在此段經文當中，出現了四十三個音節做為門口，大致開啟如下三個面向：其一、

彰顯根本、無限、平等之法性。其二、生命世界之來龍去脈的環節，皆不可被獲

得。其三、生命世界之來龍去脈的環節，皆可脫離塵垢、解開束縛，而導向究竟

的成就。133 而又於〈第一會‧諸功德相品第六十八〉亦云：134 	

	

善男子！汝應善學引發諸字陀羅尼門，謂應善學一字、二字、三字……如

是乃至……若千乃至無數，引發自在。又應善學一切語言皆入一字，或入

二字、或入三字……如是乃至……百、千乃至無數，引發自在。又應善學

於一字中攝一切字，一切字中攝於一字，引發自在。又應善學一字能攝四

十二字，四十二字能攝一字……如是學已，於諸字中引發善巧，於引發字

																																																								
133 參閱：蔡耀明，〈以總持（陀羅尼）為門口〉，《佛典講座暨讀書會－大般若經的般若波羅蜜

多教學教材》，2016，頁 2。 
134 此類似經文亦出現於〈第二會〉（T220 (2), vol. 7, p. 378b）與〈第三會〉（T220 (3), vol. 7, p. 
727c-728a）。而梵文原文可參考： 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VI-VIII,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Publishing, 2006, pp. 67-68，以及梵文英譯本：Conze, Edward 
(tr.),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 with the Divisions of the Abhisamayālaṅkā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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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善巧已，復於無字引發善巧……善現！離字、無字無異佛法，過一切字

名真佛法。何以故？善現！以一切法、一切有情皆畢竟空、無際空故。 

     （T220 (1), vol. 6, p. 969b-c）	

	

在此段經文當中，主要的是就音節引發空性智慧，並且精通熟練的運用之，其大

致有如下三要點：其一、以般若波羅蜜多之教導與修學為骨幹。其二、在適合做

門口的音節之間，遂行彼此涵攝的收放技巧。其三、透過善巧於在或多、或少的

音節之間的收放，領會出音節之空性。135	

	 	 	 	 上述的二段經文，不論是四十三個音節、或是四十二個音節，皆是要幫助我

們易於趣入生命世界或法性之提綱挈領的口訣，此引發空慧並善巧。136 由於篇幅

的考量，故只取前五音節來作為此節之有關的佛教語言觀的哲學探討，而此五者

正好呼應於文殊菩薩五字真言，137 故亦可視為本論文從第二章至第六章——「智

慧的考察」、「生起的考察」、「極限的考察」、「如如性的考察」、「文字陀羅尼門與

一切法不可說」——的總義論述。	

	

一、入𧙃（अ）字門，悟一切法本不生 

																																																								
135 參閱：蔡耀明，〈以總持（陀羅尼）為門口〉，《佛典講座暨讀書會－大般若經的般若波羅蜜

多教學教材》，2016，頁 8。 
136 此四十二個音節亦類似出現於《大方廣佛華嚴經》之中，有一童子，名「善知眾藝」，學菩

薩字智，告善財童子，如〈入法界品第三十九〉（卷第七十六）云：「善男子！我得菩薩解脫，

名善知眾藝，我恒唱持此之字母。唱阿字時，入般若波羅蜜門，名以菩薩威力入無差別境界。

唱多字時，入般若波羅蜜門。名無邊差別門。唱波字時，入般若波羅蜜門，名普照法界。唱者

字時，入般若波羅蜜門，名普輪斷差別。唱那字時，入般若波羅蜜門，名得無依無上……唱侘

字時，入般若波羅蜜門，名以無我法開曉眾生。唱陀字時，入般若波羅蜜門，名一切法輪差別
藏。善男子！我唱如是字母時，此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為首，入無量無數般若波羅蜜門。」

（T279, vol. 10, p. 418a-c） 
137 文殊菩薩五字真言，又名「文殊心咒」，由“अ、र、प、च、न”等五字梵文組成，其概要的內

容與功德殊勝，可參考《金剛頂超勝三界經說文殊五字真言勝相‧一卷》（T1172, vol. 20, p.709a-
c），亦可參閱如下網頁：http://www.fomen123.com/fo/zhouyu/zhouyu/7682.html 



  

doi:10.6342/NTU201802561 

 

《善勇猛般若經》之「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552	

    就𧙃（अ）這個音節（akṣara）做為門口，而悟入「所有的項目打從開始（ādi）

都不是已經生起的情形（an-utpannatva）」138 。此中，𧙃（अ）這個音節在文法上

做否定接頭音節，而 अ 或 अन् 字有無、非、不等否定的意義。139 而密教由此引

伸「本不生」、「本來不生」、「空」、「本來面目」、或「本來空寂」等義涵。140 在

《善勇猛般若經》中， 常出現的否定接頭音節 अ、或否定副詞 न，此等並非要

於存有學（ontology）上去否定或反對些什麼，而是要於知識學、或語言學上進

行「撥遮片面」之義。因此，在這裡有存有學、知識學、語言學、與倫理學上四

個面向需要去作進一步的探究。 

    首先、「存有學上的探究」：佛教常說的「不生」，並不是要去否定存有上事

物或現象的產生，以此若在存有學上沒釐清，會讓一般人產生極大的誤會，誤以

為佛教為一種虛無主義（nihilism），而應該是在經由形上學層次之深層審查，觀

察到諸法的「生」（utpāda）乃欠缺本身存在或非固定的不變，在此情況下才來談

「不生」。其次、「知識學上的探究」：一般人之「好生惡死」乃錯誤的認知，因

為在他們狹隘的世界觀與符應的真理觀之下，以為出生就擁有未來一切，而死亡

則失去這一切。事實上，從長遠的生命歷程來看，波段的生命的短暫生死現象，

根本談不上是生是死，要言之，即「整個歷程當中的任何環節，並不等於整個歷

程」。故於如實（yathābhūta）觀照下，世人皆是如幻如化的存活於世間而不生不

死，只要不清楚世界的運作而無明我執持續下去，便於生死苦海中不斷地輪轉而

																																																								
138 此句梵文為 a-kāro mukhaḥ sarva-dharmāṇām ādy-an-utpannatvāt. 見：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2,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Publishing, 2009, p. 85. 
139 此即「否定式複合詞」（the negative compound, nañ），當銜接子音開頭的字，用 अ- (a-)，如

avidyā；而當銜接母音開頭的字，則用 अन्- (an-)，如 anuditvā。 
140 密教 重視 अ- (a-) 字，此為梵語字母之首，亦為母音之首，古代印度認為這是一切音韻與

語言之根本。又，अ- (a-) 是 Ādi 與 Ānutpāda 兩字的第一字母，前一字是原初的意思，後一字

是不生的意思，所以 अ- (a-) 字有原初不生的意思。詳細的相關論述，可參閱：方立天，〈第三

十一章 中國佛教的語言觀〉，收入於就《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下）。高雄：佛光文化，2012，

頁 991 -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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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出頭沒無有出期。第三、「語言學上的探究」：由於離言法性，故雖然以上的「不

生」是如此的講說，在真實的情形或修行的境界上，並非如同上述所講說的那樣，

而正因為「所有的項目打從開始都不是已經生起的情形」，故語言上可採取「沈

默」（tūṣṇīṃ-bhāva）的策略。141 第四、「倫理學上的探究」：由於「不生之法」如

實、如理皆不可得、不可說，故修行上以負面情意的排除、正向心態的開發而調

適安忍，不停留在語詞、概念認定的外表，而以「生來生去（凡夫的認定）→ 緣

生而不生（初步的不二中道）→ 非生亦非不生（不落二邊正向中道）」142 ，如

此三層次來漸次提昇、持續以「不二」去貫透，如此般若波羅蜜多乃至菩提才能

開發出來。而《金剛經》中的佛陀昔世為「歌利王割截身體」143	 卻能一點都不

起嗔心，大致上就是這個原理。 

 

二、入洛（र）字門，悟一切法離塵垢	

    就洛（र）這個音節做為門口，而悟入「所有的項目都是已經脫離塵垢的情

形（rajo ’pagatatva）」144 。此中，洛（र）這個音節源自中性名詞 rajas (n., 灰塵

																																																								
141〈第十六會〉之中，須菩提對舍利子的提問，及採取沈默的策略，而謂「我於諸法都無所

見，是故我今默無所說」（T220 (16), vol. 7, p. 1090c）。其他著名的沈默例子，如《維摩詰所說

經入‧不二法門品》之 後，維摩詰大士就沈默不語，即謂實證乃超越言說。此外，當中描述慧

可回答達摩祖師即是以沈默方式（禮拜後依位而立）而得到菩提達摩之「正法眼付」，詳見：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T2076, vol. 51, p. 219c）。又，「無所見／不見」亦可經由 yathābhūtatā
的路徑，而達透視全部的流程不等於片面之或生或滅的環節，故此時亦會採取採取沈默的策

略，此時的「無所見／不見」相當於「透視」。 
142 此即「生與不生的不二中道」的三個漸升層次：(1) 首先，凡夫一般認為的生來生去，(2) 
其次，初步的不二中道——緣生而不生，(3) 後，「非生非不生」之不落二邊正向中道——不

停留在這些生與不生的二分當中，以免形成「緣生而不生」與「生來生去」之二分對立，而此

時勝出的主軸不是在「生與不生」，而是在 prajñāpāramitā 乃至菩提。因此，當我們還在講佛教

是講「生與不生」時，這都只是在推論，並不是在開發智慧。故若就任一法而言，其乃「不生

亦非不生」，即借右邊打左邊、借左邊打右邊，看右邊排除左邊、看左邊排除右邊，關連而言就

不必選邊站，再來即「不落二邊正向中道（菩提道）」。持續以「不二」去貫透，如此 prajñā-
pāramitā 乃至菩提才能開發出來。 
143 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T235, vol.08, p. 750b）。 
144 此句梵文為 repho mukhaḥ sarva-dharmāṇāṃ rajo ’pagatatvāt. 見：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2,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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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垢) ，其後配合由 apa-√gam (1P, 去) 的過去被動分詞之接上-tva 的中性抽象

名詞，合起來所形成的複合詞有「已經脫離塵垢的情形」或「塵垢已被遠離的情

形」的意思。而 rajas 在印度數論派（sāmkhya）的哲學，則視為能生情、器世間

的三德（triguṇa）——創造萬物的三股成分——之一的「激質／羅闍」（rajas），

145 其乃可使精神激昂（明）或頹廢（闇）的性質，如《金七十論》云：「羅闍憂

為體／次（羅闍）則作生起」146 ，在生命體中，它表示「憂苦嗔」故為痛苦產

生的來源。147 此字詞於佛教，則亦類似有情意攪動之困苦惑惱的意思，故當修

行者以就洛（र）這個音節做為門口，而悟入一切法皆已脫離這些煩惱的塵垢時，

即遠離生死輪迴苦海而趣向法性與涅槃寂靜的層次，此相當於「空如來藏」，亦

即是本具清淨性，不與煩惱種子相應，也不受煩惱熏染。148 

    據此，亦可導出如下三種不同的修行層次：1. 從凡夫塵垢層次的「不淨」，

2. 到法性層次的「非淨非不淨」與再到本性（prakṛti）層次的「清淨」，3. 後

提昇到修行境界層次之離言，亦即離開有關淨與不淨的言說。首先，以不淨觀

（aśubha）來對治凡夫之落入二邊分別的論斷、亦即對治眾生的貪愛等塵垢。其

次，以因緣生而無自性，通達了知「非淨非不淨」（雙非）的法性層次，149 但是

還需進一步了悟根本上都不存在著如世間之變化起伏與塵垢，而達寂靜、清淨、

安樂的本性層次，故此時本性之清淨層次與法性層次之非淨非不淨，此二於修行

																																																								
145 三德（triguṇa）之另外二個是「明質／薩埵」（sattva）與「闇質／多磨」（tamas）。詳參閱：

貢却亟美汪波，《宗義寶鬘》，陳玉蛟譯（臺北：法爾出版，1988），頁 36-38 & 42-43，以及楊

惠南，《印度哲學史》，頁 200-203。 
146 陳真諦譯《金七十論‧卷上》：「喜憂闇為體者，是三德者：一、薩埵。二、羅闍。三、多

磨。喜為薩埵體，羅闍憂為體，闇癡多磨體，是現三體相，照造縛為事者。是三德何所作，初

能作光照，次則作生起，後能作繫縛，是三德家事，更互伏依生雙起三德法者。」（T2137, vol. 
54, p. 1247c） 
147 參閱：楊惠南，《印度哲學史》，頁 201。 
148 「空如來藏」顯現為空如實相，無任何煩惱，「不空如來藏」則涵攝一切佛所可以證顯的清

淨功德。此二者同時附於如來藏，同時說如來藏的意義內在於一切法。 
149 「雙非」的問題⇒ 造成修行上的消極懈怠，譬如以「不增不減」故再怎麼努力功德也不會

增長、「不苦不了樂」故再怎麼努力也不會安樂、「不淨不染」故再怎麼努力也不會清淨，故需

相互搭配「法性清淨／涅槃清淨」之正向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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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需相互搭配。150 後，縱然是「本性清淨／涅槃寂靜」，畢竟只是藉用語詞來

講說的，故「雖作是說而不如說」而揚棄並起修、進而提昇到禪修的層次。151 

 

三、入跛（प）字門，悟一切法勝義教	

    就跛（प）這個音節做為門口，而悟入「所有的項目都在教示（nirdeśa）極致

的意義（paramārtha）」152 。此中，跛（प）這個音節源自複合詞 paramārtha，其

可拆解為 parama（極致／ 勝／第一）與 artha（意義），合起來有「極致之意義」

的意思，翻譯為「勝義」。153 就如本論文循著 yathābhūtatā之此條線索來觀察蘊、

處、界諸法時，則會如實地觀察到這一切的項目之組成是無限的、流程是無限的、

背後交織的網絡是無限的、乃至未來導向的出路亦是無限的，故而通達了知其極

致義之不可得、不可說；又再循著 yathāvattā之另一條線索來觀察，此則抽象地

深入挖掘到蘊、處、界諸法之空性、不二、如幻、真如之根本一貫的情形，而此

即為法性的無為層次，故而非造作、離分別、不思議、不可說的一貫情形，此亦

即勝義諦或第一義諦。總之，上述無論如實或如理觀察，其皆顯露「所有的項目

都在教示極致的意義」或「悟一切法勝義教」。 

																																																								
150 本性清淨（prakṛti-pariśuddhi）需搭配法性之「非淨非不淨」，因為，低階粗糙的語言工具，

其無法真正地說明與指出佛教之高階精細的實相或境界，這當中存在著明顯的落差。 
151 此正如 Hikata 梵校本(p. 53, l. 2-3) 所云：「世尊回答：『舍利子！的確如此，舉凡就任何一個

項目之可能成為清淨(śuddhi)或更深層次的清淨(vi-śuddhi)，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去觀看在那樣
的項目上。』」此中，避免只抓在言說的教導，而需提昇上去，故開發「離開言說、離開分別之

真實的智慧，清淨的能力與境界」，而非僅僅是藉用語詞所講的清淨而已。 
152 此句梵文為 pa-kāro mukhaḥ sarva-dharmāṇāṃ paramārtha-nirdeśāt. 見：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2, p. 85. 
153 與「勝義」同時，亦要了知「世俗」這個詞，其梵文為 saṃvṛti（天城體：संवृित），此詞可拆

解成 sam（總括）+ √vṛ（覆蓋／遮蔽），有「總括覆蓋或普遍遮蔽」的意思。因此，可看出吾

人處於世間的世俗，皆如一個個大大小小蒙古包般，與天空遮蔽住。而在每一蒙古包中，或許

能得通，但走出了所覆蓋或保護之包外，便處處窒礙難行。據此，處於此世俗中，所值遇或面

臨諸種的情況亦復如是，e.g. 政治上如藍綠、學術上如東西方哲學……等，頂多在一有限的時

空的範圍內，其能走得通，此時可名為「世俗諦」。又可例如「貞觀年號」，不論貞觀之治有多

麽的輝煌，當唐太宗駕崩之後，此年號便不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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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處，有必要將上述的二條線索來做更進一步的分析：般若經典在講到成

就佛陀果位與諸法實相時，則有二條須實證的主幹，即「如所有性」（yathāvad-

bhāvikatā / yathāvat-tathatā）與「盡所有性智」（yāvad-bhāvikatā），而前者來自於

prajñā，亦即是上述之 yathāvattā的線索，依著此則可觸及到實相之法性；後者來

自於 jñāna，亦即是上述之 yathābhūtatā的線索，依著此則可觸及到諸法實相。 

    首先，所謂的「法性」（dharmatā）即藉由 prajñā (ājñā)來洞察了解有關的一

切法其根本一貫的情形，亦即是，展望包括修行的這一切都是因緣生，無論過去、

未來、現在任何時空都是如此。而就這一切都是因緣所生而變動不居而結合解散，

將其根本一貫的情形就彰顯出來，此即「法性」的層次。換言之，這一切事物或

現象之所以能夠結合解散的運作，其根本一貫的情形，即是「法性」，正如《中

論‧觀四諦品第二十四》之謂「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

成」154 。而「法性」 重要的說明為「空性」、「不二」、與「真如」。此外，亦

可用「無為」——並不是由任何條件來形成，亦不經歷任何變動不居或波段的朽

壞的情形——來做說明。故「法性」可界說為「一切法之根本上一貫的情形」，

而此乃透過 prajñā (ājñā) 的洞察了解，而展望世界與修行之一貫的根本。 

    其次，所謂的「諸法實相」（dharmāṇāṃ dharmatā/ tattva）即藉由 jñāna (ājānanā)

來如實地解開、打通一切法的組成、流程、網絡與未來去向。因為，世界不只是

上述之一貫根本的情形，在此，法就是緣起，此便牽涉到各式各樣，或者是線狀

的、或者是網狀的、或者是立體狀交織的情形。因此，「諸法實相」即把世界與

修行之所有的運轉的流程、運轉的網絡、運轉的這些立體之無限向度的交織網絡

給全部地打開出來，藉由 jñāna (ājānanā) 而如實地觀察出來。區別於此，一般凡

																																																								
154 青目解釋云：「以有空義故，一切世間出世間法皆悉成就。若無空義，則皆不成就。」

（T1564, vol. 30, p. 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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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所接觸的就如同「冰山的一角」之表象（appearances），冰山就實相而言，冰山

就掛在地球運轉的某一位置，以及掛在太陽系的相關位置，更近一步地從太陽系

看進去到整個宇宙，此冰山跟全宇宙所交織成的網絡關係，如此看穿通達的情形

就稱之為「諸法實相」。故「諸法實相」可界說為「將一切法來打開、打通所交

織的網絡，並其所有向度之間的關連」，而此即透過 jñāna (ājānanā) 的如實觀察

而來的。 

 

四、入者（च）字門，悟一切法無死生 

    就者（च）這個音節做為門口，而悟入「所有的項目之死亡（cyavana）或出

生（upapatti）皆不具可被獲得的情形（an-upalabdhitva）」155 。此中，者（च）這

個音節應該出自於 cyavana，而相關地亦帶出 upapatti。其中，前者源於√cyu (1Ā, 

死／墮) 而來的形容詞或陽性名詞，可譯為「死亡／死歿」，而後者源於 upa-√pad 

(4U, 實踐、實行、實施) 而來的陰性名詞，可譯為「出生／往生」。就四大分解

的「死亡」而言，應是凡夫所 懼怕而不得不面對的難題，正所謂「生死事大」

是也。事實上，把色蘊看在有死亡的、有出生的，這個是凡夫我執的看法而成為

常識的、知識的。據此，若值遇病、死，便嚇得魂飛魄散或傷心欲絕，以凡夫「不

是看出整個流程，也不是看進無為法性」的緣故。般若經典在教導的是般若波羅

蜜多，而導向無上菩提，故而帶出二重點，1. 整個歷程當中的任何環節，並不等

於整個歷程，因此，色蘊並非只是死歿、並非只是出生，而是無窮盡的生滅變化，

故色蘊並非死歿、亦非出生。2. 以無為法之空性的緣故，世間才顯現這些蘊界處

諸法的生滅變化，當看進去空性的層次時，關連的就有一貫真如、無為法性、涅

																																																								
155 此句梵文為 ca-kāro mukhaḥ sarva-dharmāṇāṃ cyavanôpapatty-an-upalabdhitvāt. 見：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2,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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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由此就看到「色空而不生不死」。 

    此外，當者（च）這個音節若對照《金剛頂超勝三界經說文殊五字真言勝相》

中的曼殊室唎菩薩摩訶薩的「五字真言」時，便可更延伸出「諸法無有諸行義」。

156 如此，便不僅是世間的「死與生」之行，其他之種種所作所為的諸行皆可導

出無所有故不可得的道理。157 就此而言，〈第十六會‧真如品〉更是一系列地帶

出了包含「死亡或出生」皆不具可被獲得的情形共 63 組不二中道的情形。158 此

亦可將學界常言的《中論》「八不中道」，就細觀此生命世界的不同面向，而延伸

導出有無數的不二中觀與中道。例如「非我、非非我」這一組指出「自我」（अत्मन्）

與「非我」（अनात्मन्）的自在切換：學佛切忌死腦筋、切忌片面僵化，而應需恆時

地觀察，並從世界蘊處界諸法入手，之後就一路貫通往前行去，輾轉增上恆增長。

若只死腦筋地死守佛曰「諸行無常」就全部無常，那如何「涅槃寂靜」之無為？

若只片面僵化地死守佛曰「諸法非我」就安住非我，那如何諸佛如來的「無住涅

槃」之自在切換度眾生？故此處應為「非我非非我」。總之，正如上述之「生命

世界之來龍去脈的環節，皆不可被獲得」的緣故，就此《善勇猛般若經》之 63 組

																																																								
156 有關《金剛頂超勝三界經說文殊五字真言勝相‧一卷》對五字真言的解釋，如云：「阿者是

無生義。囉者清淨無染離塵垢義。跛者亦無第一義諦，諸法平等義。左者諸法無有諸行義。曩
者諸法無有性相，說言文字皆不可得義。」（T1172, vol. 20, p.709b） 
157 故此時的者（च）這個音節，應可從上述的 cyavana 延伸出來，而視其為連接詞 ca (indec.)。 
158 如〈第十六會‧真如品〉云：「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增、無減，非合、非離，非缺、

非滿，非益、非損，非移轉、非趣入，非生、非滅，非染、非淨，非流轉、非還滅，非集起、
非隱沒，非有相（特徵）、非無相（特徵），非平等、非不平等，非世俗、非勝義，非樂、非

苦，非常、非無常，非淨、非不淨，非我、非非我，非諦實、非虛妄，非作者、非作具，非容

受、非不容受，非信解、非不信解，非自性、非不自性，非死、非生，非生、非死，非出、非

沒，非續、非斷，非和合、非不和合，非有貪、非離貪，非有瞋、非離瞋，非有癡、非離癡，

非顛倒、非不顛倒，非有所緣、非無所緣，非有盡、非無盡，非有智、非無智，非下性、非高

性，非有恩、非無恩，非往去、非還來，非有性、非無性，非愛、非恚，非明、非闇，非懈
怠、非精進，非空、非不空，非有相（意象）、非無相（意象），非有願、非無願，非造作、非

不造作，非隱沒、非不隱沒，非無明、非解脫，非寂靜、非不寂靜，非涅槃、非不涅槃，非如

理、非不如理，非遍知、非不遍知，非出離、非不出離，非調伏、非不調伏，非持戒、非犯

戒，非散亂、非不散亂，非妙慧、非惡慧，非識、非不識，非住、非不住，非同分、非異分，

非有、非無有，非得、非不得，非現觀、非不現觀，非作證、非不作證，非通達、非不通達。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不為此等種種事故而現在前。」（T220(16), vol. 7, p.108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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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世界相對的情形，般若波羅蜜多並不會就任何一項目，為了要去作 A 或

~A159 而被設置出來或現在前（pratyupasthitā）。160 大乘修行者正需此從諸多角

度、長時地來洗滌過去生之二分或墮二端的惡習，方可漸次剔除無明所覆之自性

見與貪執，進而打通朝往無限暢通的智慧道路。 

 

五、入娜（न）字門，悟一切法遠離名相無得 

    就娜（न）這個音節做為門口，而悟入「所有的項目是已脫離名稱的情形

（nāmâpagatatva）」161 。此中，娜（न）這個音節源自中性名詞 nāman (n., 名字

／名稱)，其後銜接由 apa-√gam (1P, 去)的過去被動分詞之接上-tva 的中性抽象名

詞，合起來所形成的複合詞有「已經脫離名稱的情形」或「名稱已被遠離的情形」

的意思。在此可整理如下的四點之有關佛教語言哲學之重要的論述： 

 

（一）入 न 字門了悟諸法無有性相說言文字皆不可得義 

    世人皆用語言文字來溝通表達其所認知的世界，並以自性（svabhāva）或自

相（svalakṣana）的見解來執著其所認知的世界，這當然亦包括其所使用的語言文

字。然而，當具慧的修行者如實地觀入蘊處界諸法之組成結構、變化流程、關係

網絡時，便會了悟此世界皆欠缺自己的存在或無自性（asvabhāva），亦了悟一切

法皆「無本身固定的特徵或非相」（alakṣana）162 ，如是所使用的語言也只不過

																																																								
159 A 為世間之諸行；~A 為世間之諸行的反面。又，A 可能為生命世界組成與推動的單位項

目、或是修行觀察的單位項目、或講說的單位項目、或思考的單位項目等。 
160 此可呼應於空性、無相、無願、無所造作，因為 A 或~A 都是在造作，故非般若波羅蜜多。

A 或~A 初步來說或許還有道理，但是到了第十六會就需從造作提昇至無造作了。 
161 此句梵文為 na-kāro mukhaḥ sarva-dharmāṇāṃ nāmâpagatatvāt. 見：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2, p. 85. 
162 此詞乃由 lakṣaṇam (लक्षणम)् 加上否定接頭音節 a-而來的「非特徵」或「非相」。此中，lakṣa 
(लक्ष) 為「標記、符號」或「目標」之意思。然而，在此說為「非特徵／非相」並不是要說

「沒有特徵」，而是要去強調勿將表面的特徵實體化，故言「無本身固定的特徵」。此否定詞 a-
有二義：一、無自性之義；二、由因緣而成立之義。以非要去否定其特徵的存在，而是要去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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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施設的工具亦是欠缺其本身的存在，亦不過是無本身固定的特徵或非相。

而佛教的語言哲學視文字如渡河的船筏，可幫助眾生度生死的彼岸，抑或如望月

指，幫助人們了悟所指的月亮之其自身的義理，而指月的指頭本身並不是月亮，

如是「依義不依語」而轉識成智、趣入了義之教。區別於此，世俗凡夫使用語言

概念於現實存活的層次，故用以定位或指稱以便彼此溝通理解，如「桌椅」、「你

我他」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當大家約定俗成之後便認同了，便等同於所指稱的

對象，如此不知不覺地就因自性與自相的見解而死在語言概念上而跳不出來。163 

尤有甚者，因無始無明我執的驅使，基於此所認同的語言概念，去維護自我，我

族、我黨、我類等等而排拒非我之他而黨同伐異。正如法稱《釋量》：「有我知有

他，執瞋自他分，與此等係屬，生一切過失。」164 故當我們依著 न 音節作為入

門口，而悟入「諸法無有性相，說言文字皆不可得義」165 語言文字既欠缺自己

的存在（無有自性），又無本身固定的特徵（無有自相），故無所有而不可得，縱

然諸佛如來有所開示宣說卻「雖作是說而不如說」應揚棄之，而「揭帝揭帝般羅

揭帝般羅僧揭帝」朝向一切智智不斷地前進，因此並不會困陷在語言概念的泥沼

之中反而會善用之。 

 

（二）入 न 字門了悟語言文字之所緣的三輪體空而不可得 

    就佛教止觀雙運所據的「三摩地／等持」（samādhi）而言，其「心一境性」

																																																								
調勿將表面的特徵實體化，故此譯為「無本身固定的特徵」。而據此附帶一提的：在唯識思想

中，有所謂的「有相唯識」（護法、玄奘）與「無相唯識」（安慧、真諦），這些似乎都與般若波

羅蜜多的精神相違了，正確地應該說「非有相、非無相」。 
163 凡夫在認識分別特徵後，以為「圓的本身存在為圓的、扁的本身存在為扁的」，而忽略先前

之隨業受報、以及認識分別判斷上之種種的添加。相對於此，佛法通達緣起，不僅了解存有學

上的因緣生，而且是在知識學上的因緣生，因此了知這些特徵會千變萬化、並無其本身固定不

變的存在特徵。 
164 見：《廣論》（1995），頁 171。 
165 見：《金剛頂超勝三界經說文殊五字真言勝相‧一卷》（T1172, vol. 20, p.7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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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चत्तएकाग्रता，citta-ekāgratā）就是要將所緣的對境朝向能緣的心而平等地持住，

此 eka 並非合而為一的意思，而是強調透過實踐定慧等持而將所緣觀至一貫的零

距離。果若如是，當所緣的對象是語言文字時，則能緣的心（有境）166 應該了

知，所緣（境）無自性、無所有、不可得，能緣亦無自性、無所有、不可得，而

整個以心來聞思而認知的過程亦無自性、無所有、不可得，如此「三輪體空」—

—「人物／有境心」（kartṛ/kāraka）、「運作歷程」（kāraṇa）、.「對象」（karaṇīya/ 

kṛta）無自性不可得——故不會抓在文字或名相上，而以為自我已了知且掌握語

詞概念而起「語言文字想（samjñā）」。譬如，我在讀《大般若經》，此中若起想：

執能讀的我、所讀的文字、整個讀經的歷程有自性自相且有所得的話，將會視 1.

《大般若經》之數目（會數、卷數、或頌數）167 的累積就是智慧。2. 我已經讀

懂而掌握經書的知識就是智慧。3. 我已經讀了十年經歷千辛萬苦，所謂「十年磨

一劍」，故我應擁有諸多智慧。然而，若以空無自性的「三輪體空」來觀照，則

1’. 若是數目的累積就有智慧的話，則印刷場或影印機應是 有智慧的，以其印

刷或拷貝的速度遠超勝於我。2’. 若是知識就是智慧的話，則電腦或錄音機應更

有智慧的，以其能下載、紀錄與保存的知識資訊諸多於我。3’. 若是經歷的時間

越長就越有智慧的話，則每天早晚課誦經之有口無心的老菩薩們應更有智慧的，

以其多年誦經的資歷遠長於我。以上顯然不是智慧之道，且與剛剛討論的「三摩

地」大相逕庭了。因為，這樣子的執有自性有所得，將無法令所緣的對境乘載的

經典義理與了義之道，來朝向自己能緣的心，不僅無法使自己能夠融入實踐而真

實生起智慧，更難以於心來一貫平等地定慧等持。因此，若能了達「三輪體空」

——讀者（＝我＝能知之心）、運作歷程（「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

																																																								
166 藏傳佛法以能緣的心稱為「有境」（bལ་ཅན། yul can），而所緣的對境稱為「境」（bལ། yul）。 
167 如第一會的「十萬頌」、第二會的「二萬五千頌」、第三會的「一萬八千頌」、第四會的「八

千頌」、第五會的「四千頌」…、第十六會的「二千五百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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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不了義」之聞思修內化而產生智慧的整個相關的過程）、對象（所知之經書）

之——的道理而無取無執，進一步達到有境之心不可得、對境之書不可得、且運

作歷程為「讀而非讀／知而不知」，換言之，即入 न 字門了悟語言文字之所緣的

三輪體空而不可得。如此方能生起空性、非我、不二、如幻、乃至真如的智慧，

而如此般若般羅密多方才能被展現出來或現在前。  

 

（三）入 न 字門了悟語言文字之不可說與不當說 

    本論文的主題「一切法不可說」，是循著 jñāna/ ājānanā的如實觀看與了知蘊

處界等諸法之組織構成、變化流程、交織網絡皆無量、無數、無邊，而看出整個

歷程不等於一環節，故言「一切法不可被說得中的」；以及循著 prajñā/ājñā 的如

理深入探究蘊處界等諸法之根本一貫的情形，而就法性之離言、無分別、不思議，

故言「一切法不可說」。此外，更是藉由諸文字陀羅尼門或諸菩薩字智，恆時唱

持此之字母或音節，以此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為首，而入無量無數般若波羅蜜門。

特就語言哲學而言，由入 न 字門了悟諸法無有性相，故說言文字皆不可得，以及

由入 न 字門了悟語言文字之所緣的三輪體空，故而其不可得。此復，除了這些四

十二音節之外，不窮盡的言說並不存在，因為，舉凡可藉以被言說，或可藉以被

談論，或可藉以被開示，或可藉以被表徵，或可藉以被觀看，皆不擁有名稱。168 

故語言施設適可而止、語言施設切要為重，只要涉入生命世界而能令眾生了悟第

一義、導向涅槃者，即是切要而諸多善巧譬喻曉諭弟子。區別於此，只是語詞的

漫延、文字的追逐、或概念的構築之「戲論」，類似此種世間學問的運作，則大

可不必浪費自己與他人的有用的暇滿人身。 

																																																								
168 此整句梵文為 nāsti ata uttari akṣara-vyavahāraḥ. tat kasya hetoḥ? tathā hi na kasyacin nāmāsti 
yena saṃvyavahriyeta yena vā ’bhilapyeta yena nirdiśyeta yena lujyeta yena paśyeta. 見：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2,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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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頂超勝三界經說文殊五字真言勝相‧一卷》又云：「此心法門一切如來

秘密最勝。慎勿輕爾為愚人說。破汝三昧戒。善諦思惟。」（T1172, vol. 20, p.709b）

據此，五字真言或大乘空義，並不是逢人便輕率而說的，此種亦可言是另類的「不

可說」、或「不當說」——不是適當的根器，則不應當對其說。縱使對方有請法，

亦是須詳觀其根器，若非真法器雖請亦不說。反之，若是適合的根器，則可善巧

導引而委婉地說。而此於〈第一會‧謗般若品第三十三〉有說到，當世尊開示般

若波羅蜜多法門時，以「有所得為方便故」，不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等六度，

這些善男子、善女人等，聞說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生輕慢，便從座起捨眾而去」，

如續云：169 

 

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於此所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身、語及心皆不和合，

由斯造作增長愚癡、惡慧罪業。彼由造作增長愚癡、惡慧罪業，聞說如是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便毀謗障礙棄捨。彼既毀謗障礙棄捨如是般若波羅蜜

多，則為毀謗障礙棄捨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一切相智。彼由毀謗障礙棄捨過

去未來現在諸佛一切相智，即便造作增長能感匱正法業。彼因造作增長能

感匱正法業，墮大地獄經歷多歲，若多百歲、若多千歲、若多百千歲、若

多俱胝歲……若多百千俱胝那庾多歲，大地獄中受諸楚毒猛利大苦。 

（T220 (1), vol. 5, p. 976c） 

      

由上述的經文，可以得知，我們能如是聽聞且歡喜接受五字真言或大乘空義等有

關般若波羅蜜多的教法，這是何等的宿世善根與福德智慧之積聚，故應對我們自

																																																								
169 此類似經文亦出現於〈第二會‧地獄品第三十九〉（T220 (2), vol. 7, p. 187b-c）與〈第三會‧

地獄品第十〉（T220 (3), vol. 7, p. 579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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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過去生的福德（puṇya）修歡慰而更努力向善、向上。然而，每個人亦要小心

以免謗法，誠如舍利子聽完佛言之後，答：「唯然！世尊！唯然！善逝！未來淨

信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聞佛先說破正法業感長時苦足為明誡，寧捨身命終不謗

法，勿我未來當受斯苦。」（T220 (1), vol. 5, p. 978b）此外，更應了知並非所有的

人都適合接受此般若波羅蜜多的教法，應該說對絕大多的執實或執我的普羅大眾

而言，應該小心而不輕易地對他們宣說，以彼等免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四）入 न 字等門了悟文字陀羅尼門的諸功德 

    當大乘修行者入 न 等諸文字陀羅尼門的時候，則「於諸音所詮、所表皆無罣

礙」、「於一切法平等空性盡能證持」、「於眾言音咸得善巧」，那麼預期將具有二

十項的效益（anuśaṃsāḥ），如〈第一會‧辯大乘品第十五〉云：170 

 

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能聽如是入諸字門印相、印句，聞已受持、讀誦、通

利、為他解說不貪名利，由此因緣得二十種殊勝功德。何等二十？謂得強

憶念，得勝慚愧，得堅固力，得法旨趣，得增上覺，得殊勝慧，得無礙辯，

得總持門，得無疑惑，得違順語不生恚愛，得無高下平等而住，得於有情

言音善巧，得蘊善巧、處善巧、界善巧，得緣起善巧、因善巧、緣善巧、

法善巧，得根勝劣智善巧、他心智善巧，得觀星曆善巧，得天耳智善巧、

宿住隨念智善巧、神境智善巧、死生智善巧，得漏盡智善巧，得說處非處

智善巧，得往來等威儀路善巧。善現！是為得二十種殊勝功德。 

（T220 (1), vol. 5, p. 302c-303a） 

																																																								
170 此類似經文亦出現於〈第二會‧念住等品第十七〉（T220 (2), vol. 7, p. 82b）與〈第三會‧善現

品第三〉（T220 (3), vol. 7, p. 490a）。其中，〈第三會〉列舉的是「三十種功德勝利」，比對內

容，除了以「得諦善巧」取代「得觀星曆善巧」之外，其他的只是開合伸縮的差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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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與「一切法不可說」之語言觀較有相關連的是「無礙辯」、「違順語不生恚

愛」、「於有情言音善巧」等效益。故分以下三點論述：1. 「無礙辯」的梵文為中

性名詞 pratibhāna (n.)，此詞源自√bhā (2P, 發光，顯露自己)，於其前銜接上 prati-

（朝向），合起來有「朝向他人發光顯露自己」、或「以辯才宣示」的意思，可譯

為「辯才」。而這與世間的好辯或逞口舌之能，是非常的不同的，因為世俗之人

皆緣於自我、自讚毀他而追求諍勝，故常會唇槍舌劍，乃至舌燦蓮花或口若懸河。

般若經典以大悲為上首、一切智智相應作意、以無所得而為方便、以般若波羅蜜

多為骨幹，求證無上正等覺而成熟有情嚴淨佛土。因此，菩薩若無事的時候安住

清淨、寂靜之法性而無起、無作與無為；當有利他眾生之需求時，則就會以無礙

辯才而導引眾生，故是截然不同於前述之凡夫俗子的情況。而此亦呼應於《大般

若經》之言佛功德時所說的「義」（artha）、「法」（dharma）、「詞」（nirukti）、「辯」

（pratibhāna）之「四無礙解／四無礙辯才」（catasraḥ pratisaṃvidaḥ），171 就此四

種與語言哲學相關之殊妙的辯才智慧，能令菩薩雖未成佛，然可受到諸佛如來的

加被護持，而攝受四無畏等諸佛功德。172 

    2. 「違順語不生恚愛」，其中的「違語」的梵文為 paruṣa-vāc，此複合詞由

paruṣa (adj, 粗糙的，麤惡的) 來形容陰性名詞 vāc (f., 言說)，白話可翻譯為「粗

魯或粗鄙的話語」；而「順語」的梵文為 ślakṣṇa-vāc，此複合詞由 ślakṣṇa (adj, 柔

																																																								
171〈第一會‧諸功德相品第六十八〉與〈第二會‧眾德相品第七十六〉：「善現！云何名為四無礙

解？善現！義無礙解、法無礙解、詞無礙解、辯無礙解。善現！是名四無礙解。善現！云何義

無礙解？謂緣義無礙智。善現！云何法無礙解？謂緣法無礙智。善現！云何詞無礙解？謂緣詞
無礙智。善現！云何辯無礙解？謂緣辯無礙智。」（T220 (1), vol. 6, p. 967a）&（T220 (2), vol. 
7, p. 376b） 
172 如《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云：「何等名為諸菩薩眾成就如是四無礙解，雖

未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由大願力，即能攝受四無畏等諸佛功德。諸佛世尊知彼成就四無礙

解勝善根故，知彼已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功德地故，以神通力勤加護念，令彼攝受四無畏等諸

佛功德，是故菩薩欲求證得四無礙解，欲求攝受四無畏等功德善根，應學般若波羅蜜多，應行
般若波羅蜜多，勿生執著。」（T220 (16), vol. 7, p. 109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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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的，和善的) 來形容陰性名詞 vāc (f., 言說)，白話可翻譯為「柔順或悅耳的話

語」。就一般人來說，聽到悅耳滑順語就貪愛染著，聽到不悅粗鄙語就生氣瞋恚。

然而，此處為入諸字門得善巧智的行者，看清世間一切現象、語言文字皆是短暫

片面的泡泡，皆乃無自性且無自相，故畢竟無所有而不可得，不僅就世俗名言有

如實的觀看與通達的認知，更是具備著調適安忍（kṣānti）。因此，「在聽了柔順

的話語之後，不因此就愛戀在其中，亦不由於粗魯的話而惱怒」173 。而就此點，

亦剛好可以再次地顯示出語言哲學之背後所蘊涵的禪修實踐哲學的理趣。 

    3. 「於有情言音善巧」，此中的「言音善巧」的梵文為 ruta-kuśala，此複合

詞之前者 ruta 源自√ru (2/4P, 吼叫，鳴響) 的過去被動分詞所做成的中性名詞，

有語言與音聲的意思，故譯為「言音」；而後者則為名詞性詞 kuśala (adj.)，其意

思乃「良善」或「善巧」，在此為熟練於語言與音聲，故合起來可譯為「善巧於

言音」。就語言學之語音學（phonetics）、音韻學（phonology）應屬於音聲的範疇，

而構詞學（morphology）、句法學（syntax）、語意學（semantics）與語用學（pragmatics）

應屬於語言的範疇，而此等皆嫻熟則相當於印度大班智達所精通之「五明處」

（pañca vidyā-sthānāni）的「聲明」（śabda-vidyā）。此復，若就一位入諸字門得善

巧智的菩薩而言，此處應是強調「朝向所緣對象」，亦即是以面對、處理、接待

與導引眾生為首要，故不僅僅是前面敘述的和顏悅色的柔順語，而應是更進一步

地嫻熟於有情日常用語。換句話說，對方講英文菩薩就應以英語對話，對方講日

文菩薩就應以日語對話等，174 因而對著所化機的根器，以著適當的言詞講說來

因材施教。此點正可呼應於如來的「八十隨好」之「音聲不高不下，隨眾生意和

悅與言」、「隨諸有情類言音意樂而為說法」、「一音演說正法，隨有情類各令得解」、

																																																								
173 此句梵文為 na ca ślakṣṇāṃ vācaṃ śrutvā pareṣv anunīto bhaviṣyati, na ca paruṣayā vācā 
pratihanyate. 見：Takayasu Kimura (ed.),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2, p. 87. 
174 如梵文 ruta-jña 就有「懂得鳥獸的語言」之意思，亦就所緣眾生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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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說法咸依次第，必有因緣言無不善」。175 

    後，亦帶出《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第三十九》對善巧於此 42 音節的

菩薩，將具備世間如文學、歷算、醫學、明咒真言、地理、材料、語言等，而出

世間如內明、空性等內外五明之殊勝功德而來利益世間而自度度他，如（卷第七

十六）云： 

 

善男子！我唯知此善知眾藝菩薩解脫如諸菩薩摩訶薩，能於一切世、出世

間善巧之法，以智通達到於彼岸；殊方異藝，咸綜無遺；文字、算數，蘊

其深解；醫方、呪術，善療眾病；有諸眾生，鬼魅所持，怨憎呪詛，惡星

變怪，死屍奔逐，癲癇、羸瘦，種種諸疾，咸能救之，使得痊愈；又善別

知金玉、珠貝、珊瑚、瑠璃、摩尼、硨磲、雞薩羅等一切寶藏，出生之處，

品類不同，價直多少；村營鄉邑、大小都城、宮殿苑園、巖泉藪澤，凡是

一切人眾所居，菩薩咸能隨方攝護；又善觀察天文地理、人相吉凶、鳥獸

音聲、雲霞氣候、年穀豐儉、國土安危，如是世間所有技藝，莫不該練，

盡其源本；又能分別出世之法，正名辨義，觀察體相，隨順修行，智入其

中，無疑、無礙、無愚暗、無頑鈍、無憂惱、無沈沒、無不現證。 

（T279, vol. 10, p. 418c） 

 

    	 	 	 	 還有，《金剛頂超勝三界經說文殊五字真言勝相》就一大乘的修行者，

若恆常憶持念誦五字真言，則將「文殊菩薩現其人前而為說法，當得宿命辯

才」與「疾證菩提」等諸功德的描述，如云：	

 

																																																								
175 此四項分別為如來八十隨形好的第 71～73 之功德，詳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會‧眾德

相品第七十六》（T220 (2), vol. 7, p. 37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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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當觀是心本來清淨無所染著，離我我所分別之相，入此門者名三

摩地，是真修習……若誦一遍能除行人一切苦難，若誦兩遍除滅億劫生死

重罪，若誦三遍三昧現前，若誦四遍總持不忘，若誦五遍速成無上菩提。

若能一心獨處閑靜，梵書五字輪壇，依法念誦滿一月已，曼殊菩薩即現其

身，或於空中演說法要。是時行者得宿命智，辯才無礙，神足自在。勝願

成就福智具足，速能階證如來法身。但心信受，經十六生決成正覺。若力

不辦建立壇場，香花供養及畫本尊，以用香泥塗舍利塔，梵寫五字真言，

旋遶念誦五十萬遍，文殊菩薩現其人前而為說法，當得宿命辯才。一切如

來諸菩薩等，及執金剛恒沙聖眾，常加護念速滿諸願，疾證菩提。 

（T1172, vol. 20, p.709b-c） 

 

以上說入 न 字等門了悟文字陀羅尼門的諸種功德，可謂世間、出世間之種種的知

識、學問無不嫻熟善巧，世、出世的智慧般若無不通達貫徹，此之菩薩亦可名通

達五明的大班智達，故云「隨順修行，智入其中，無疑、無礙、無愚暗、無頑鈍、

無憂惱、無沈沒、無不現證」、「速能階證如來法身」與「經十六生決成正覺」，

了悟文字陀羅尼門真是有如是等究竟勝利。 

 

 

第二節、一切法不可說的理據	

 

    從佛教的語言哲學來說，云何「一切法不可說」？其理據為何？欲回答此，

可從前面四章——「智慧的考察」、「生起的考察」、「極限的考察」、與「如如性

的考察」——於學理上來論述時，皆以 yathābhūtatā 與 yathāvattā 二條路線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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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換言之，即是從知識學上之真實相貌與形上學之如所有性，如此地如實與如

理來觀察蘊界處等諸法，便可分別推求出「於諸法實相上，一切法乃不可被言說

得中的」與「於根本一貫上，一切法乃不可說的」，像這樣必須確實地在第一線

地觀察世界與循著修行道路而來的。接下來分如下三小節，來論述何以此二進路

是很殊勝。 

 

一、yathābhūtatā的進路 

    首先，就要了解佛陀的教法（Buddha’s teachings）並非為了眾生現世的生存

或存活於此世間而設立的。若是僅是想為這一輩子的存活而努力打拼者，大可從

當代自然、社會科學的學科與學門，例如「經濟學」、「政治學」、「電機資訊學」

等之相關世間的醫、農、工、商的學問去尋求，並不需要於佛教中來探究。反過

來亦可說，倘若是把佛教以世間學問的態度去尋求而謀自活命的話，則不僅無法

趣入經論中之高深的義理，反而由於非實事求是、心態不正確而很容易造作無邊

的諸不善重罪，如〈第二會〉之中，有描述眾生以「有所得為方便故」親近佛教，

反而造作輕慢佛與謗法之諸地獄惡業等而受極大苦痛，176 故此定須注意。其次，

若要如悉達多太子尋求生老病死的答案時，應當直接地去觀察這個世界，亦即第

一線地深入觀看到我們眾生之五蘊的組成、十二入處的流程、十八界的相關背後

交織的網絡等內外諸法。此種觀看是就事情穿透其表象，並且一層一層地抽絲剝

																																																								
176 《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會‧地獄品第三十九》：「善現！有菩薩摩訶薩雖曾見佛若百…於彼諸

佛及弟子所亦多修行布施…而有所得為方便故，不能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乃至布施波羅蜜

多。善現！是菩薩摩訶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便從坐起捨眾而去。善現！是菩薩摩訶

薩輕慢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輕慢佛，既捨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捨諸佛…於此所說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身、語及心皆不和合，由斯造作增長愚癡、惡慧罪業。彼由造作增長愚

癡、惡慧罪業，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即便毀謗障礙棄捨…即便造作增長能感匱正法

業。彼由造作增長能感匱正法業，墮大地獄經歷多歲…若多百千俱胝那庾多歲，大地獄中受諸
楚毒猛利大苦…」（T220 (2), vol. 7, p. 187b-c）之後，世尊亦告知舍利子，無法拿五無間業來比

擬壞正法之謗法業，舍利子便言：「當來素性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聞佛先說謗正法罪感長時苦

足為明誡，寧捨身命終不謗法，勿我未來當受斯苦。」（p. 1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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繭，將其內在的組成、推動的流程、周遭的網絡或運作機制、以及後續的變化給

帶出來。總之，凡是跑出來的法目是怎樣子的構造、流程、關連、變化等，便如

同此確實的情形給觀看進去，換言之，隨著跑到世界的事物或現象皆是緣起，順

著緣起的角度去探究，了悟此諸緣起皆變動不居而虛幻不實，像這樣子才稱為「如

實的觀看」（yathābhūta-darśana）與「通達認知」（jñāna）。177 若真能順著此路線

而一直觀看下去，很快地就看出「任何一法縱然是能被講說，皆只是冰山的一角

之表象（appearances），實相上並不是可被說的中的」，因為一切都處於此千變萬

化而無限向度的交織網絡下，故言「一切法不可說」。 

    此外，倘若能順著此脈絡而不斷地串修練習下去，則未來將可成辦「盡所有

性」（yāvad-bhāvikatā）的智慧，以其真實認知諸法之來龍去脈、背後複雜的交織

網絡，並其所有向度之間的關連。果若如此，則前述的情形可謂「真科學」或「超

科學」：稱之為「真科學」以 yathābhūtatā的進路而來的如實觀察、周遍認知，能

觀察者與所觀的對象領域，通通都不受到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之有

限的能、所框住，甚至可打破而超越之，故比科學還科學；178 稱之為「超科學」

是相較於當今物質科學之定性、定量、定數、且講究能夠大量生產與實用性而言，

以 yathābhūtatā的進路而來的第一線觀察蘊界處諸法，不會僅是停留於物質（色）

的層次，而且還真正看進去心態底層之深刻內涵（蘊處界等），並且打造未來超

出世間的出路。179 又，這樣子的情形亦才可謂「真哲學」或「超哲學」：稱之為

																																																								
177 此中，darśana (觀看) 代表前者表前五根，而 jñāna (通達認知) 則為第六意根，合起來有

「在看這世界、且看得進去看得懂，故知見並行」的意思。例如「五分法身」（戒－定－慧－解

脫－解脫知見）之「解脫知見」（vimukti-jñāna-darśana），亦即是，知已實解脫，乃後得智位，

而總是佛之功德，以此五法成佛身。 
178 就一般科學的觀察研究而言，其所觀的事物或現象之時空範圍是有限性的；而能觀察者的認
知能力與感官觀配備亦是有限性的。對比於此，〈第十六會〉之 yathābhūtatā的進路而來的如實
觀察、周遍認知，能、所通通不受此限，甚至打破而超越此限，因此才謂之「真科學」。 
179 若只就當今科技發達之物質科學而言，其所觀的對象主要是物質，並未涉及到心態或精神領
域，縱使有觀察心理，如「心智哲學」（ philosophy of mind and cognition）等，也是多以大腦、
神經元或基因等為其預設而來的諸精神現象，此並未跳脫出物質的範疇。對比於此，〈第十六

會〉之之 yathābhūtatā的進路而來的第一線觀察蘊界處諸法，不僅是物質層次，而且還真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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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哲學」以 yathābhūtatā的進路方能生起真正的生命智慧，故為真愛智的哲學；

稱之為「超哲學」則相較於當今西方哲學之邏輯 -知識學的進路（ 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pproaches）而言，180 yathābhūtatā的進路方可超越人類層次的認

知而真正達至無上的覺悟。而具備這種境界者於〈第十六會〉中稱為「如實有情」

（yathābhūtasatva），以這些眾生能夠這樣地如實觀察，而通達因緣生與平等性之

如實認知的緣故，又以這些眾生能如同一切法之無自性而虛幻不實，探究而理解

進去的緣故。181 區別於此，凡夫的觀看只看在表淺的外層與短暫侷限的時空範

圍，亦即世俗之人皆以其粗糙的感官配備、狹隘的認知格局去進行投射分別，而

就這些從世界而來的種種差別的認定與點狀捕捉，視為確實如此，因此故不斷地

造諸有漏業而流浪生死。 

 

二、yathāvattā的進路 

    yathāvattā 的意思乃「如如性」，又可名「如所有性」，意指就一切存在的共

通的一貫情形。換言之，不論在時間向度、空間向度、以及生命世界各種形式做

為拉開的向度，從根本上去加以考察，而一貫都是空性、非我、不二、真如。而

就這些全盤所通達的，即稱之為「諸法之如所有性」。在〈第十六會‧真如品〉之

討論到 yathāvattā時，就把諸法背後順著（yathā）什麼而跟著（tathā）就有目前

																																																								
進去心態底層之深刻內涵，並且打造未來正確的出路，故才謂之「超科學」。 
180 譬如當代的分析哲學（analytic philosophy）就是立足於邏輯的分析基礎，而就語句、概念、

命題去進行分析彼等的真假值表（ truth table），故可謂是一種邏輯之學、命題之學。 
181 這些眾生亦名「菩提薩埵」（菩薩），因為其乃以無上菩提為貫徹目標的眾生、或覺有情；這

些眾生又名「偉大眾生／大士」（摩訶薩），因為其乃以於「大乘」（mahāyāna）——通達了知

所有涉及有為的、世間的、超越世間的——沈潛而了達，且普渡一切有情、行於廣大修行道路

的眾生。如〈第十六會〉云：「由如實覺，菩提與心俱不可得、無生不生，故名菩薩，亦名摩訶

薩及如實有情。所以者何？以如實知非實有性…何謂大乘？謂一切智說名大乘…若能證入如是

等智名摩訶薩。所以者何？以能遠離大有情想名摩訶薩，又能遠離大無明蘊名摩訶薩，又能遠
離大諸行蘊名摩訶薩，又能遠離大無知蘊名摩訶薩，又能遠離大眾苦蘊名摩訶薩。」（T220 
(16), vol. 7, p. 107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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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狀的緣由，給一一解開，並深入地探究到根本之如是性。此需要極其抽象的能

力或形式化（formal）的工夫，不僅抽離現象界，甚至緣起法亦抽離，當若能一

直地就挖掘下去至根本且一貫的情形時，則會觸及般若經典特色之「真如」

（tathatā）——如是一貫的情形，〈第十六會〉並據此導出「不會不如是的情形」

或「一貫皆非偏離的情形」之「不虛妄性」（avitathatā），以及導出「不會例外地

變成其他的情形」或「一貫別無其他真理的情形」之「不變異性」（ananya-tathatā），

還有導出「隨著如此便跟著如此的情形」或「以如所有而如此一貫」之「如所有

性」（yathāvat-tathatā）等相類似的面向的概念或名相。由於是如此，故處於此世

間的任何情形，都不會如世俗人執概念分別或墮二端，例如觀色蘊之「生死」，

則會先如實地看出整個歷程當中的任何環節，並不等於整個歷程。因此，物質並

非只是死壞、並非只是出生，而是無窮盡的生滅變化，故色蘊並非死掉、並非出

生；其次，因為是「空性」的緣故，所以會無限的開放、無限的可能，而這世間

才會顯現這些蘊界處諸法的林林種種的生滅變化，故看進去「如所有性」層次，

關連的就有「真如」、「無為法性」、「涅槃寂靜」，由此就看到色空而「不生不死」。

所以，根據 yathāvattā進路所看出的空性不二，且離分別、不思議、非造作的無

為法層次，因此便不困難地來推論出「色蘊乃不可說」，而更進一層地推求出「一

切法乃不可說」。 

    值得一提的是，像以上這樣以 yathābhūtatā與 yathāvattā的進路而達到的「如

實周遍認知」（yathābhūtaparijñā）或「周遍認知」（parijñā），其所產生的智慧可

說為類似一種「自然智」（svayambhū-jñāna）。182 彼乃發自於行者內在悟性的力

																																																								
182	 「自然智」相關的出處，如〈第十六會〉：「慶喜當知！非師子吼野干能學，要師子王所生之

子能學斯吼。慶喜當知！言野干者，喻諸邪見愚夫異生，彼定不能精勤方便學正等覺大師子

吼，要諸佛子從正等覺自然智生，乃能精勤學正等覺大師子吼，如是佛子於正等覺無上法財善
能受用。」（T220 (16), vol. 7, p. 1073c）；「又，舍利子！我終不說薄少善根諸有情類，能於此法

深生信解；薄少善根諸有情類，非於此法有所容受，如是法財非彼能用…若有得聞如是法者，

我定記彼當得佛法，彼當來世於諸佛法能師子吼，如我今者於大眾中作師子吼、無所畏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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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非外鑠於我的智慧，換用語言哲學的術語彼即是內涵（connotation）之本有

的能力，而非外延或指涉（extension or reference）之他力的賦與。此所謂的「自

然」，即自內所證之自然醒覺的特質，乃一種屬於法住一貫的無為層次，而有別

於有為的依他起，故藉由此種自然的覺性（svayam-buddhatvā）能剔除掩蓋底層

的無明，而彰顯出「正等覺性」183 ，亦即世界實相。彼亦是一種呼應於清淨光

明的「心性」（cittatā）與「如來性」（tathāgatatā）184 而自立、自在且自然覺悟的

智慧，故〈菩薩地〉又名「無師自然妙智」。185 就此種出自於「內在式」或內涵

的覺知的情形，所以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所強調的「內在建構之道」即是相應此種

自然覺悟的智慧，亦可呼應於哲學專業上所謂的「獨立思考」（independent 

thinking）。區別於此，則如常言道：「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其乃是一種「外鑠

於我」或外延的說法，因其以「天」來加諸吾人等之磨練而「動心忍性，曾益其

所不能」。然而，此種說法卻無法周遍所有的情況，如年長之人、不治症之人等

老弱殘疾者，天是否還會一視同仁地降大任於斯人？不然就放棄他們，果若如是

則「天」要不就是很殘忍，不然就是很無能！？此外，所有的逆緣挫敗皆是天所

降的或天賜的，那相反之神之子、官二代、富二代等為何「得天獨厚」？因此，

法理上，「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尚需要就蘊處界諸法之緣起，真確地去切入觀

察，順著此理而「一路暢通」而達確實一貫的情形（如實性），通達了知「非憂

患、非安樂」之緣起觀、不二中觀。此復，如實地了知不會總是「憂患」或「安

樂」，當條件不滿足時就會消失不再了，更何況何謂真正的「憂患」或「安樂」？

綜合以上方能如是地呼應於「自然智」。 

																																																								
丈夫吼、自然智吼。」（T220 (16), vol. 7, p. 1088c）	
183	 「正等覺性」即無上覺悟之根本一貫的情形，此類似相通於漢傳佛法的「佛性」。 
184	 「如來性」：無所從來無所之至去之來去如是一貫的情形。 
185 《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菩薩地第十五》：「又諸菩薩無倒速疾發起一切菩提資糧，隨順於諸有

情一切菩薩所作，隨順獲得無上正等菩提、無師自然妙智。」（T1579, vol. 30, p. 552c-5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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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故一切法不可說 

    《中論》一開頭的歸敬頌就帶出了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一、不異、

不去、不來等「八不中道」，用來論述與世界與生命有關的重要課題，而《善勇

猛般若經》更是帶出 63 組「不二中道」，這些都是於世間上，常常會墮一端進而

產生邊見的情形。例如說「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非斷非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於一切法不為此等種種事故而現在前」（T220 (16), vol. 7, p. 1084a-b），此之理舉

個實例來說，像是當人們面對森林（forest）而粗分乍看這是一片樹林皆綠油油且

密密麻麻的時候，宛如茂密而無縫；然而，若靠近而深入仔細觀察，則之間又有

多得不得了間隔空處，反之亦然。又如在量子力學的雙縫實驗（double-slit 

experiment），其展示光子或電子等等微觀物體同時具備波動（wave）性與粒子

（particle）性的實驗，而前者為相續，後者為不相續，以上即為在如實觀察之下，

有為諸行之差別的表現的事例。再者，於佛教的修行上，解脫道視生死輪迴為相

續生死流，故截斷生死流則不相續而寂靜涅槃；但是，菩提道則開發智慧而為「一

切法乃空性一貫真如，一切法乃非斷或非續」，所以菩薩才能遊走世間度化有緣

眾生。光光這一組「斷／續」就可如實、如理而看出「非相續或非不相續」，更

何況於這世上俱備有成百上千的「不二中觀」的情形，端賴我們能否循著不二中

觀而使般若波羅蜜多「現在前」。以上若就一位「以般若波羅蜜多為骨幹、以一

切智智相應作意」而欲「從三界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的大乘行者，他會以不

二中觀而看這世間的五彩繽紛，並不會陷入於任何表象上、或情意上的邊見污泥，

反而會以大悲為上首，去饒益有情、莊嚴佛土，持續地秉持著這種態度，而「揭

帝、揭帝，般羅揭帝，般羅僧揭帝，菩提僧莎訶」朝向無上正等覺走下去。 

    綜觀之，本論文從所謂「蘊處界等諸法」入手，深入地第一線觀看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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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如實的一貫情形而情形」（yathābhūtatā）來通達了知其確實的情形，亦即

切入諸法的組成、流程、背後相關連的脈絡或系統、先前諸推動的條件、以及未

來諸可能的去向或出路。像這樣子的「如實的觀看」與「通達認知」而看出「任

何一法縱然是能被講說，皆只是冰山的一角之表象，實相上並不是可被說的中的」，

因為一切都處於此千變萬化而無限向度的交織網絡下，故言「一切法不可說」。

此復，以「如如性或如所有性」（yathāvattā）地把背後順著什麼而有目前相狀的

緣由，給一一解開，且一直地就探究下去其根本一貫的情形，如此而貫通其空性、

非我、不二、如幻似化，與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性。

就此離言法性之層次的無分別、不思議、非造作、非假施設的無為法的情形，則

不難推論導出「一切法乃不可說」——此種透過般若慧觀照下的語言觀。 

	

	

第三節、一切法不可說的效用	

 

    本論文之「一切法不可說」會有那些實質的效用呢？此將分成如下三點論述，

一、一切法不可說即是了義，二、由了義而帶出心性之心智學，三、了義之無為

法性即是一種生命的出路： 

 

一、一切法不可說即是了義 

    如前「研究進路與方法」所述，本論文的目標是為彰顯佛教之實踐哲學或宗

教哲學的語言觀，除了以「經典」為根本依據之外，其背後之「四依四不依」遵

循原則方才是主要。此中，這四者的 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更是呼

應了「一切法不可說」。因為，「了義」即是法性無為之常住不變，而此與本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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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旨「一切法不可說」所帶出的「離言法性」，相互呼應。 

    首先，「了義」的詞源學為源自梵文 nītârtha（नाताथर्），其可視為一種形容詞

關係的同格限定複合詞。此之前者 nīta-來自√nī(1U, 引導) 的過去被動分詞，故

有「已經被引導」的意思，再於其後在接上 artha (m., 意義)，故合起來為「已經

被引導的義理」，漢譯成「了義」。其次，「不了義」的梵文為 neyârtha（नेयाथर्），

此複合詞的前者（neya-）來自√nī(1U, 引導) 的未來被動分詞，故有「將要被引

導」的意思；其後同樣接上 artha (m., 意義)，而合起來為「將要被引導的義理」

或「尚待被引導的義理」，漢譯成「不了義」。此外，藏文的「了義」即「決定義

／義定了」（ངེས་པའི་དོན།）；「不了義」即「非決定義／義未了」（�ོང་བའི་དོན།），而前者即

是勝義，前者即是世俗。《廣論》186 就此亦言：「謂由此義，不能更於餘引轉，

故名為了義或義定了。」以及，「謂若此義不可如言而取，須引餘義釋其密意，

或雖可如言而取，然彼非是究竟真實，除彼更須求彼真實，故非了義或義未了。」

此中若有人問難曰：若不了義界說為「謂若此義不可如言而取，須引餘義釋其密

意」的話，那其相反應可推得「若不須引餘義釋其密意，則此義（即了義）便可

如言而取」的矛盾（paradox）或兩難（dilemma）。此乍看下似有問題，然而，若

真了知所謂的「了義」的實修者，其心態必定如實地呼了義之教的「空性」與「以

無所得而為方便」——如前入 न字門所述之「諸法無有性相，說言文字皆不可得

義」，則怎會去執取這些「不須引餘義釋其密意」的了義文字？會起這樣的論諍，

主要的還是出在「以邏輯推理或概念認定在看佛教這些施設語詞」，而沒如實地

在觀看這個世界。果若如是呆板在看的話，則《心經》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第二會〉的「一切法皆以常樂我淨為趣」（T220, vol.7, p248b）……等諸多佛教

																																																								
186 見：《廣論》（1995），頁 403。 



  

doi:10.6342/NTU201802561 

 

                                           第貳部分 「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577		

語詞皆會成為矛盾或兩難了。187 據此，亦可看出本論文之「內在建構之道」的

方法，是何等的重要了，以及面對生老病死等苦需先體會而起厭離，如此才能質

樸地如佛經第一線在看這個世界。 

    在了解到上述梵文字源具有「已被引導之義」與「尚待被引導之義」的差別

之後，則不難體會《大般涅槃經》（महापिरिनवार्ण सूत्र，Mahā-pari-nirvāṇa Sūtra）所

談到具有四意涵的「了義」，此四即是 1. 「了義者名為菩薩」之菩薩義；2. 「如

來常住不變是名了義」之常住不變義；3. 「如來入法性者是名了義」之法性義；

4.「如來為欲度眾生故，以方便力說於大乘，是故應依，是名了義」之大乘義。

188 於此中，倘若就第一之「菩薩義」或第四之「大乘義」很容易地就從梵文的

已經引導（nīta）義，而與阿羅漢、辟支佛和聲聞、獨覺乘之尚待被引導（neya）

義做出區分了，而較困難的是第二之「常住不變義」或第三之「法性義」。然而，

若透過上一節的 yathābhūtatā 與 yathāvattā 的二進路來如理觀察時，則必深入探

究到空性、不二、真如之無為法性的這個層次，因此，便很容易的推求到「常住

不變」的義涵。 

    再者，當聚焦而扣緊到語言哲學這個面向時，則不難看出於法性之無分別、

不思議、非造作的、非假施設的根本且一貫的情形，如此語言、概念、分別、命

題等便皆是不管用的，故言「離言法性」或「法性是離分別的」。綜合上述，因

為一切法無論是如實、如理俱不可說、不可得、離分別，屬於「離言之法性」，

而「離言法性即是了義」，故「一切法不可說即是了義」。在本論文之初的「研究

																																																								
187 遑論佛教不生枚舉了，乃至現實生活中亦會發生此矛盾。例如，概念上「貧窮」與「富有」

是兩個相對的語詞，故站在不可矛盾律的邏輯推論的立場，一個人是不可能「既貧窮又富有」，

然而在現實的世界中，卻有人「窮得只剩下錢」。其餘可依此類推～ 
188	 如《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第四》云：「了義者名為菩薩，真實智慧隨於自心，無礙大智，猶

如大人無所不知，是名了義…若言如來常住不變是名了義…若言如來入於涅槃，如薪盡火滅，

名不了義；若言如來入法性者是名了義…善男子！聲聞乘者猶如初耕，未得果實，如是名為不

了義也，是故不應依聲聞乘。大乘之法則應依止。何以故？如來為欲度眾生故，以方便力說於
大乘，是故應依，是名了義。」（T374, vol. 12, p.4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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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路與方法」時候，便採取文獻與義理並行，以及內在建構之道，並奠基於「四

依四不依」的原則，則於彼時似乎已經觸及到佛法之 深層的涵義了。因爲，佛

法欲導眾生入究竟的諸法實相， 終還是「依了義而不依不了義」。 

	

二、由了義可帶出心性之心智哲學 

   由於了義具有常住不變義與法性義，而此常住不變之法性層次更可帶出〈第

十六會〉所觸及的「心性」（cittatā/ the nature of the mind）。一般而言，法性具備

根本、一貫、不假造作、與非所施設等四大特徵。當一切法貫通其表層，深入挖

掘探究到其皆是一貫的空性、不二、如幻似化、真如時，便呼應此無為法性的層

次了。若將某一法 X 探究到空性、不二、如幻似化、真如時，則亦復具備法性四

大共同特徵或共相。只不過，每一法又有其個別的特徵，故須就所要探究之法另

行尋求其別相。在此，我們須針對「心性」（cittatā）來審查，除了四大共同特徵

外，尚有哪些個別的特徵？〈第十六會〉：「諸菩薩眾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遠離顛

倒心心所法，證心本性清淨明白，於中都無心心法起」（T220(16), vol. 7, p.1096c）

189 從這段經文，可發現「心性」另有三項特徵（1）遠離一般顛倒的心態（citta），

不論是心王或心所，抑或不論是認知上或情意上的心。（2）其本性清淨或澄澈透

明。（3）其本性明白或周徧清淨。此中，（1）「顛倒」之梵文為 viparyāsa (m.)，

此由√as (2P, 是／存在)的完成形，於前銜接 pari-(全面)，表示「所有的存在」，但

是又再接上相反義的接頭音節 vi-(分開)，故有「全面的顛倒而不實在」的意思。

此處乃謂「與諸法空性、諸法如幻似化、諸法真如」顛倒，因凡夫心態隨著對境

而被攪動起煩惱，而凡是顛倒（viparyāsa），則就不是真實（abhūta），故需正見

																																																								
189 梵文原文：“cittâpagatā hi prajñāpāramitā, yā ca cittasya prakṛtiprabhāsvaratā prakṛtipariśuddhitā, 
tatra na kācic cittacyôtpattiḥ.”（Hikata: p. 85/ l. 17 - 19） 



  

doi:10.6342/NTU201802561 

 

                                           第貳部分 「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哲學探究	

579		

來導正，用智慧去洞察實相。190 其次，2. 「本性清淨」之梵文為 prakṛti-prabhāsvara，

此複合詞可視為同格限定的持業釋，前者 pra-kṛti (f., 本性) 為非造作自然的本

性， 主要的義理是指：不受到條件推動的、非組合的、非變動不居、非因緣添

加而為事情於根本上的情形，此相當於英文的 essential nature(本質自然的情況)。

又，後者 pra-bhāsvara 為源自 pra-√bhās (1U, 發光／顯露)而來的名詞性詞，此處

譯為「清淨或澄澈透明」，而合起來的意思乃表示「心的本性乃無裂痕般之無分

別的情形」。 後，（3）「本性明白」之梵文為 prakṛti-pariśuddhi，亦視為同格限

定的持業釋，其中之 pari-śudhi (f.)為「清淨或全面乾淨」的意思，而合起來特指

「心的本性乃遠離攪動之煩惱、污染之不正見而周徧清淨的情形」。 

    透過上述的分析之後，屬於法性層次的心性，全然不是任何一種所起的心態，

因「所謂『心態之生起』那個是顛倒的」（cittasyôtpāda iti viparyāsa eṣaḥ）191 故

行者應了知任起何心皆已遠離實相了，凡夫心隨境轉，而菩薩心如明鏡，只有反

射顯影之照了的功能，了知鏡中像乃虛幻不實故不會隨之起舞，如此將來方能成

就如來的「大圓鏡智」。此復，心的本性乃如無裂痕的水晶般之離二分之分別的

情形，故行者應了知我們只要用分別認知、只要用言說，大概都看在、講在其片

面與片段。因此，只要分別認知、只要言說，事情其全面的情形——事情之組成

的內容、事情之周遭脈絡、事情之背後的來源、事情之往前的千變萬化、事情之

經由修行不斷地打造——通通被遮蔽住了，故透過 prakṛti-prabhāsvara 之城徹透

明的觀照，將來方可「全面離二分的實現／圓成實」（pari-niṣ-patti）。此復，心的

本性乃遠離攪動之煩惱、污染之不正見而周徧清淨的情形，故行者應了知無論是

情意上的雜染攪動（saṃkleśa）的境界通通不耽著，以及認知上的我見、身見、

																																																								
190 這個說法與佛教的「唯識學」（遍計所執＋依他起＝虛妄分別）如出一徹。任何的產生，皆

是不真實的產生，如此的產生叫作「幻化的世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這當中沒有半點

的真實可言。因此，無一法可得，無一法可證，如此就超越一切法的言說、施設與分別。 
191	 見：Hikata 梵校本（p. 84/ 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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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見等，全數地了解所有的境界皆非境界，朝向斷除生死流而成就，正如《維摩

詰所說經‧佛國品》即謂「隨其心淨則佛土淨」（T475, vol. 14, p.538c）。 

    此處，還需進一步分析「菩提心」（bodhi-citta）：如果一位大乘的修行實踐者

以菩提為所緣而發起心態（bodhāya cittam utpādayati），倘若此行者不通達法性之

恆常不變的層次，則所發的心與所行的道路誠屬可議。因為，其所發的心態亦屬

顛倒，故名「於菩提心有執薩埵，不名真淨發心菩薩」，且亦為有為之造作加行

而起的心態，有造作加行即不穩定、就會帶有變異（vipariṇāma）而衰退，故名

「造作薩埵，不名菩薩」或「加行薩埵，不名菩薩」，甚至名為「狂亂薩埵」

（unmattasatvāḥ）192 。故彼修行者應該切入到法性之恆常不變的層次，體悟到

「心非心性」193 且俱上述「心性俱不顛倒如實、澄澈透明、周徧清淨」的三大

特徵，若能如是，則正如〈第十六會〉云：「雖不見有菩提心性，而能發起大菩

提心。若能如是發菩提心，乃可名為真實菩薩。彼雖如是發菩提心，而於菩提無

所引發。何以故？善勇猛！彼已安住大菩提故」194 據此，方如是了知：若不懂

法性之無為層次，在不通了義；若不通了義，在不了達本性；若不了達本性，則

心性（心之本性）便阻隔在外而無法切入，那麼所謂的「發菩提心」或「大乘」

則真正的難以落實，此不可不謂重要，不可不謹慎小心！ 

	

三、了義之無為法性即是一種生命的出路	

	 	 	 	 如果所研讀的哲學不能融入自己的生命，那讀它有何益？如果所研究的佛法

不能帶出一條生命的出路，那寫這部論文有何益？本論文行文至此，很高興地要

																																																								
192 此段有關發菩提心的論述請參閱：Hikata 梵校本（p. 20/ l. 11 - 19）或玄奘本（頁 1071b）。 
193 「心非心性」就切在「不帶有變異」與「不帶有分別」的情形。如《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

會》：「舍利子言：『何等名為心非心性？』善現答言：『於一切法無變異、無分別，是名心非心

性。』」（T202(1), vol. 5, p. 202a） 
194 此段請參閱：Hikata 梵校本（p. 20/ l. 7 - 9）或玄奘本（頁 1071c – 107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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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稱：「一切法不可說即是了義，而了義之無為法性即是一種生命的出路」。此何

以故？此分如下三點來論述：	

	

（一）「了義之無為法性即是一種生命的出路」之理趣 

    因為，當於語言哲學之「一切法不可說」彰顯出「離言法性」與「了義之無

為法性」時，則可帶出般若經典之超凡入聖的層次，此如《金剛經》：「如來所說

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

別。」（T235, vol. 8, p. 749b）195 很明顯的，本論文從一切法入手，聚焦在「不

可說」的語言哲學之探究，以《善勇猛般若經》為材料，從 yathābhūtatā與 yathāvattā

二條分別呼應於知識學與形上學的線索，如實、如理地去觀察蘊處界等諸法的緣

起，切入其無限的組成、流程、脈絡或系統，看出一小小波段的歷程並不等於整

個的流程；且貫通一切事物現象之諸種種短暫表面的特徵，而探究到其根本一貫

皆是空性、不二、如幻似化、真如的情形，所以導出「一切法不可說」而彰顯出

「離言法性」，更觸及到 究竟的第一義諦，而達至已經圓滿引導的了義之教。

此復，更進一步地藉由此了義之無為法性看出《金剛經》超凡入聖的層次。因此，

從今之此處起，只要持續照著起修，鐵板會被打穿，鐵籠會被打破，生死相續流

會被截斷，而能達到轉捨所依的「轉識成智」。因為，成就佛道就只是自性空的

時間的問題而已，故言：「了義之無為法性即是一種生命的出路」。而且，與此種

的大乘相應的道路是「最第一、最尊最勝、最上最妙、最高最極、無上無上上、

無等無等等」196 的出路。 

																																																								
195 此段可參考玄奘之不同漢譯，如《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九會能斷金剛分》：「如來、應、正等

覺所證、所說、所思惟法皆不可取，不可宣說，非法非非法。何以故？以諸賢聖補特伽羅皆是
無為之所顯故。」（T220 (9), vol. 7, p. 980c-981a） 
196 《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相應品第三》：「舍利子！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薩，若

能如是相應，是為第一與空相應……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薩，諸相應中與般若波羅蜜

多相應為最第一、最尊最勝、最上最妙、最高最極、無上無上上、無等無等等。何以故？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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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此種的大乘相應的道路，即是以般若波羅蜜多為骨幹 

    由上述的「了義之無為法性」，於世間上人情世故處事應對時，必帶出與空

性相應的智慧，而行走的就是林林種種的「不二中道」，不會墮到任何事情的片

面任一端。當將這種智慧持續地貫徹倒底時，智慧到彼岸的般若波羅蜜即現在前

了。故以般若波羅蜜多為骨幹，並以大悲為上首、一切智智相應作意、以無所得

而為方便，求證無上正等覺而成熟有情嚴淨佛土。此將是十分值得而有無上價值

的。此中，更要掌握生命的座標——真如（tathatā），以「隨著～跟著就會～」

（yathā~tathā~）之一貫如是的道理行走於生命的道路。此《廣論》197 就此亦言：

「斷惡故無苦，善巧故無憂，謂由邪分別，罪惡害身心。福令身安樂，智故心亦

安，利他處生死，悲者何所厭？」此言菩薩念成佛須於生死受無量生，爾時種苦

逼，很容易起退怯心。誠然，大乘行者遊走於世間，會值遇諸種障礙與無量生死

苦，然若以如是一貫真如為導航座標，而看處目標方向，則情意上不會去起三毒

之攪動而造諸傷害眾生的惡業，只會悲心利他行福業，故於菩薩的身而言「斷惡

故無苦」、「福令身安樂」；認知上不會去執著短暫片面幻象，而心起逼惱憂傷，

智慧用空觀、不二觀的態度去看待這世界的生老病死、生滅變化，故於菩薩的心

而言「善巧故無憂」、「智故心亦安」，唯有「由邪分別與罪惡」方才「害身心」。

故於〈第十六會〉之中，善勇猛菩薩亦云：「一切有情皆欣安樂並厭危苦，一切

有情皆設方便追求安樂，我都不見有餘少分安樂可求，唯除般若波羅蜜多。我都

不見有餘少分安樂可求，唯除菩薩摩訶薩乘。我都不見有餘少分安樂可求，唯除

大乘。」（T220(16)，vol.07, p. 1067c） 

																																																								
子！此般若波羅蜜多相應最第一故，即是空相應，即是無相相應，即是無願相應，由此因緣最
為第一。」（T202(1), vol. 5, p. 36c-a）此中，與「空」、「無相」與「無願」三門相應，即是與

「了義之無為法性」相應。 
197 見：《廣論》（1995），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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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三界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	

	 	 	 	 既然如上述，菩薩處世間行菩薩道身不苦心不憂，而持續地如《心經》云 

“gate gate pāragate pārasaṃgate bodhi svāhā” 往成佛之路邁進。若試問：「像這樣

的道路，從何處出而終究要到何處？」像這樣的道路即是菩薩道、即是大乘道，

表面上看來是「從生死輪迴中出，而要到無上正等覺之果位」，然從三輪體空的

的不二中下觀照，所謂「無所至去，亦無所從來」，以「無二故無出無至」像這

樣地從三界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如《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一會‧辯大乘品第

十五》云： 

 

復次，善現！汝問如是大乘從何處出至何處住者。善現！如是大乘從三界

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由為一切智智而出三界故，然無二故無出無至。

所以者何？若大乘、若一切智智，如是二法非相應非不相應、非有色非無

色、非有見非無見、非有對非無對，咸同一相所謂無相，無相之法無出無

至。何以故？善現！無相之法，非已出已至，非當出當至，非今出今至故。	

（T202(1), vol. 5, p. 309b-c）	

	

以上用三解脫門的「空」與「無相」來觀照。何以只有前二者，獨缺「無願」？

以前二者歸於知見上之空正見與非內涵之意象（非相）正見的建立，此屬認知上

的正確見解，而「無願」屬情意上要去開發與排除的，並不在此處要去料理的。

更何況，當知識學或形上學的認知建立之後，倫理學上的情意控制，當可謂「水

到渠成」。又，空性故不二，不二即非相，故又云：「善現！由此緣故，如是大乘

從三界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以無二故無出無至，無相之法無動轉故。」（T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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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5, p. 3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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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本論文從一切法入手，聚焦在「不可說」的語言哲學之探究，以《善勇猛般

若經》為材料，採取文獻學與佛教義理學並行的進路，以及內在建構之道的方法，

而其背後更以「四依四不依」為 高原則。特從經文隱含的 yathābhūtatā 與

yathāvattā 二條之分別呼應於知識學與形上學的線索，如實、如理地去觀察蘊處

界等諸法的緣起，亦即是，切入其無限的組成、流程、脈絡或系統，看出一小環

節並不等於整個的歷程，且此歷程乃無量無數無邊，廣大如虛空；且貫通一切事

物現象之諸種種短暫表面的特徵，而探究到其根本一貫皆是空性、不二、非我、

如幻似化、與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如所有的一貫情形。故

而看出語言文字的不足、限制、甚至流弊，而此能為當代學界導出了「一切法不

可言說得中」或「一切法不可說」的語言後設思惟。 

    論文中之第壹部分乃順著《善勇猛般若經》的文脈，來做一如實與如理的譯

注。而論文中之第貳部分的編排，其乃基於經文上所出現十九次的「雖作是說而

不如說」之提及的關鍵概念，循著上述知識學上之如實的一貫情形、形上學上之

如如性二條線索，深入探討此十九條「然不如說」之相關的主題之義理內涵。接

著，再以這種如筏喻法門或假施設般的後設語言哲學，來將語言文字消融揚棄而

去除遮蔽開顯顯實相。特於之後的重頭戲，即是循著文殊五字真言——अ、र、प、

च、न ——之文字總持的脈絡，分別呼應於本論文之有關「智慧」、「不生」、「極

限」、「如如性」、與「文字陀羅尼門與一切法不可說」等五章的宣說，來做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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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觀 X 法品般的論述，而如此來做相關的考察與後設反思。若問：此中相

呼應為何？答曰：當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以無所得而為方便，入 अ

字門，悟一切法本不生故，此正好呼應於「智慧的考察」之以否定詞（a-/an-）與

否定副詞（na）來打臉凡夫之概念化、對象化、實體化且固定不變的自性見；入

र字門，悟一切法離塵垢故，此正好呼應於「生起的考察」之藉由不生不滅（anirodha 

/ anutpāda）而趣入法性之寂靜與本性清淨的層次，如此遠離認知上的邪見、情意

上的污染攪動；入 प 字門，悟一切法勝義教故，此正好呼應於「極限的考察」之

透過涅槃際（nirvāṇakoṭi）與涅槃界（nirvāṇadhātu）之對無量無數無邊的探究，

以究竟的照了而熄除二分等的分別；入 च 字門，悟一切法無死生故，此正好呼

應於「如如性的考察」之藉由真如（tathatā）「隨著～跟著就會～」（yathā~tathā~）

之如是一貫的道理而提出包含「不死不生」的 63 種不二中道，因此而令般若波

羅密多現在前；入 न 字門，悟一切法遠離名相無得失故，此正好呼應於「文字陀

羅尼門與一切法不可說」之順著般若經運作從有相到無相、從有作到無作、從有

為現象到無為法性、從可施設到不可施設、從可說到不可說，且了知一切的語言

文字皆無性無相而不可得、不可說。 

    當體悟到「就一切法而言，無論是依如實性、或依如所有性俱不可得、不可

說」的結論時，此即彰顯出「離言法性」與「無為法性之恆常不滅」的層次，亦

即是，「四依四不依」 後所要依止的「了義」（nītârtha）。由此可推出，發菩提

之心終須奠基於法性無為的實相層次，如此將方才不至於只是斷斷續續、時退時

進的「已發心的眾生」（utpanna-satvāḥ）或「狂亂薩埵」（unmattasatvāḥ）而已，

而是「真實菩薩」（bhūta-satava），此點甚為重要。因為，那些多數的我們都號稱

在修大乘道時，卻鮮少人知道真實的發心須與無為法性來做連結。此外，順著「一

切法不可說」，更可觸及到 究竟的第一義諦，而達至已經圓滿引導的了義之教。



  

doi:10.6342/NTU201802561 

 

結論	

587		

據此，更帶出了生命的出路——超凡入聖的菩提大道，因為，一切賢聖皆以無為

法而有所差別。從此，鐵板將可被打穿，鐵籠將可被打破，生死相續流將會被截

斷，而終能達到轉捨所依的「轉識成智」。像這樣的以般若波羅蜜多為骨幹、以

大悲為上首、以無所得為方便的菩提大道，即是菩薩摩訶薩乘，即是大乘。而此

大乘從何處出至何處住者？如是大乘「從三界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然「無

二故無出無至」、「無相之法無出無至」，且就非特徵的無相之法而言，其沒有動

轉故談不上出與至。更有甚者，「非已出已至，非當出當至，非今出今至」，以在

「空」與「無相」的觀照下，則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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